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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  編 序

編 序

本辭典約一百A 十多萬字，根據的是 S. B. Ferguson, D. F. Wright ( eds. ) ’ N e w  Diction

ary of T h e o l o g y ( Leicester, IVP, 1988 ) 。英譯中約有九十六萬字，由二百一十位學者執筆，

共約六百三十九條。中文版新増題目共二百零四條。有的新増文章只有幾百字，有的上萬字。

新増的原因及範圍如下：

1.英著是為西方讀者預備，故沒有關於亞洲及中國敎會和思潮的專文。本辭典増添多篇這類 

文 章 ，以應需要。

2.與信仰基礎有關的敎父、信經及會議。

3.近代關心之倫理問題。

4.近代重要的人物、思潮及運動。

5.外國人物或思想的簡介，多放在括號內，以方便讀者理解專文。

6. * 要之神學拉丁句子的中譯及簡介，它們都是神學書籍常遇上的。

總計下來，新増的類別包括敎父、信 經 、會 議 、靈修大師、東正敎神學家、婦女運動、靈恩 

運動及領袖、中國敎會及人物、東南亞神學思潮、近代神學家及思潮、拉丁句子簡介，以及人物 

與思想簡介等。

有些文章英著本來是有的，但因覺不合而放棄，重新再寫（如 ：人文主義）。也有些是文章 

內容經過増删，而使其更適合華文讀者（共五十多篇），或更配合現代需要。此類文章皆有編者 

的姓名加於原作者之後，以負文責。

楊 牧 谷

九 四 年 耶 誕 節 於 香 港



英文版序

英文版序

「神學家在敎會的工作」，馬丁路德說，「就是傳揚神的知識和人的救睛」。這種說法也許 

不能道盡所有基督徒對神學家和神學的意見，卻可說掌握了其中要義。「神 學 」一詞的基本意 

義 ，就 是 「談論神」。基督敎神學致力把神在耶穌基督內的啟示說明，包括關於神自己的、祂所 

預備的、祂為祂所創造的世界和人定下的旨意。神學家用不同的方法做上列工作’其中之一就是 

使用專門詞囊所涵指的方法，就 如 「聖經的」、「歷史的」和 「系統的」神學研究。不管是哪種 

方法或神學模式，目的都是有系統地閨明神敢示出來的心意一 包括有關祂自己的；我們作為祂 

所造 的，要怎樣活在世上；在祂的計畫中，我們要怎樣與祂交通，及怎樣與其他人交通。一個基 

督徒平日所吸收的，若沒有神學成分，他的成長必然不平均，不能全面發展心靈與思想。

本辭典的主旨，是為讀者提供神學入門的知識—— 大 、小題目、著名的公式語、重要的歷史 

時 刻 、傑出與聲名狼藉的閨釋者、它的過去與現在、它的根源、學科與形式、專有詞黃、思潮的 

變 易 、學派與傳統、與其他思潮及宗敎的關係等。所有作者及編者都承認聖經無上的權柄，目的 

是要提供一個聖經基礎給人了解神學和作出判斷，但在這共有的原則內’仍會有不同的看法和立 

場 ，我們無意硬要他們去異求同。

本辭典能出版，端賴多人長時間協助 , 特別要提及的是寶根（Richard B a u c k h a m  ) ，他在 

壽畫階段出了很多力；英 國 校 園 出 版 社 （I V P  ) 幾位神學書籍編輯：普 雷 斯 頓 （David P re

ston ) 、伊 文 思 （C l a k e  E v a n s  ) 和 金 頓 （Dav i d K i n g d o n  ) ；特別是金頓，他在本辭典出版過 

程中貢獻最多。他們和我們的報酬，就是知道本辭典的確能達到它的目的—— 推廣一種具專業水 

準 ，又服磨聖經權柄的方法，來思想和談論神及祂的工作。

弗 格 森 （Sinc la ir B. Ferguson  ) 

賴 特 （D av id  F. W r ig h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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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辭典

入手法

本辭典是以英文字母的次序編挑，主要的考慮是為簡化查閱。理由是多數神學詞 *均是英譯過

來 ，而譯文常是不統一的；若以中文筆畫來編排，有時就不知該查哪一個才對。最常見的例子就

是 「神 」，或 作 「上帝」、「上 主 」 ；以英文字母編排 ’ 只須翻到 G o d 便可以了。

但有些辭 * 卻不是那麼容易想起它的英文是什麼（如 ：越 山 主 義 ，英 文 是 Ultramonta-

nis m ) ，那時就可查 r 中文索引」。

前後參照

編輯本辭典的一個方針，是要使它客易查閱，又內容詳備，因此採用的前後參照系統，大體上有

下面幾個特性：

1.小題目編在大題目下作較詳細的討論，如 「生命倫理學」是大題目，下面包括避孕遺傳工 

程的問題，但不包括「墮胎」，因為墮胎較受現代人注意，討論的問題亦較深入。

2.只有一行的條目，表示該問題已在另一相關的文章內討論過，可參閱該文，如 ：

Fox, George佛 克 斯 參貴格會神學（Q u a k e r  T h e o l o g y  ) 。

3. 一詞或短句後有 * 者 ，表示有專文討論它，若然想多知道一點，可自行參閱。但要注意：

i . 有 ，的詞或短句，未必就是該專文真正的題目，只是非常接近就是了，如 「福昔派 

( Evangelicals )*」，它 的 專 文 是 「福音派神學（Evangelical Theology f 」 ；「大公 

( Catholic )*，它的專文是「大公性（Catholicity )*」 ；i i .有時 **是指一個組合詞語，不 

是單單一個詞語，如 「實用神學（Practical Theology )'*」指的不是神學，而是實用醉 

學 。

4 .有時文章內會用括號，標示出相關之專題，如 ：（參天使，Angels'" ) °

5.有 些 文 章 後 面 有 「另 參 」一 欄 ，指出辭 典 內 另 有相 關之 專 文 ' 如 ：另 參 ：耶路撒冷 

( Jerusalem ) 。讀者可另翻至耶路撒冷一文，以加深對該題目的了解。「另參」一欄之 

條目後不附 * 號 。

簡寫表

本辭典採用的幾類簡寫表皆列於後面，它們多見於「參考書目」欄 。

作者表

全是以作者姓名的起首字母作編排；按慣例是先名後姓，如 ：A . A . H .，全名是 A. A. H o e k e m -



a 。若要知道作者的學歴及職銜，可參此表。華人作者則按姓氏筆：畫序編排。

參考書目

毎篇文章後皆有「參考書目」，有時則分別列於文章內（只有幾篇）。它們不表示與作者持相同 

立 場 ，而只是提供相關之專文。一般參考書目皆列出具代表性，又較易找到的書。人物系列的， 

會列出其著作、生 平 ，及後人之評鑑。

聖經版本

以新標點和合本為主，例外者皆有標明。

其他注意事項

1 .人 物 、事 件 或 神 學 名 詞 的 翻 譯 ，主要根 據 《英漢宗敎字典》（鄧 筆 明 編 ，道 聲 出 版 社 ， 

1973 ) ，也有參考其他詞典。

2.文中外國人名皆以國語音譯，一般只譯其姓，原文附於括弧內。如該名有條目，則原文名字用 

縮 寫 ，或只附其姓；如無條目，則用全寫。

3 .內文中的人名、書名都有中譯名，以方便敛述、閱 讀 。外文書如有中譯本，則一般會在該文內 

附上出版資料。如無出版資料，則表示該書之譯名只為本書出版而譯，並非定名。

4.括弧內之人名、書名不附中譯。

5.為方使讀者閱讀，原書內部分較長的文章，已由編者特別加上標題。

如何使用本辭典 一 v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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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co b ite s雅 各 派 參 回 敎 與 基 督 敎

( Islam an d  Christianity ) 。

Jansen ism 楊 森 主 義 這是奥古斯丁主

義 （Augustinianism )*的一分支，重視預定 

( Predestination )*、恩 典 （G r a c e  )* 及個人 

得 救 ，強調得救全賴神之恩典。此派在法國 

與 耶 穌 會 士 （見 耶 穌 會 神 學 ， Jesuit 

Th eology* ) 之 衝 突 ，延 續百 餘 年，幾乎破 

壞敎會的統一。在 荷 蘭 ，楊森派卻成天主敎 

中獨立的敎派。

楊森主義一名，是源自此派的創始人楊 

森 ( Cornelius Otto Jansen, 1585 ~  

1638 ) ：而 此 派 的 思 想 ，則源自楊森的作  

品 ：Augustinus ( 1640 ) 。它的敎訓可以  

撮述為兩點：1.人沒有神特別的恩典，就不 

能遵守神的律法；2.恩典是絕不能抗拒的， 

故 此 人 不 是 落 在 自 然 的 決 定 律  

( Deter minism )*，就是落在超自然的命定  

律 ，沒有中間路線可言。這種近乎宿命的思 

想 ，使他們在道德生活上，採取極嚴靑的標 

準 （信徒不能上劇院或過奢筆的生活，而要 

努力行善）。

法 國 第 一 代 的 楊 森 派 ，全 是 賽 倫 （St 

Cyran ) 的門徒，以坡若亞（Port-Royal ) 的 

修道院為基地。賽倫是楊森的親密戰友，楊 

森本於奥古斯丁的恩典觀，把賽倫和自己的

思 想 寫 下 來 。他 們 過 世 後 ，由 阿 諾 脫  

( Antoine A r n auld ) 繼 位 ；他藉著下列三  

本 書 ，把 楊 森 主 義 發 揚 光 大 ： D e  la fre'- 

q u e n t e  c o m m u n i o n  ( 1643 ) ； L a  T h e o l o 

gie m o r a l e  d e s  J色suites ( 1643 ) ； A p o l o 

gies p o u r  M. J a n s e n i u s ( 1644 〜 5 ) 。其 

主要思想可撮述如下：

1.把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學極化，並應用 

到 生 活 上 ；2.主張敎會對信徒有操練的權  

柄 ，而且要求嚴奇：3.完全反封以自由為本 

的或然論（probabilism ) ，要求信徒無條件 

順 服 。

這種嚴靑的敎訓，引起耶穌會士的全力 

反 擊 ，開始了楊森派與耶穌會的正面衝突。 

至 終 楊 森 派 的 思 想 在 1 6 4 9年為沙邦大學  

( Sorborne University ) 定 罪 ， 1653 年再  

為 依 諾 森 十 世 （Innocent X  ) 判 為 錯 讓  

( ‘C u m  Occasione') 。阿諾脫於  1657 年被 

定 罪 ，後得平反，不久再被放逐（1679 ) 。

阿 諾 脫 去 世 後 ，由 克 內 爾 （P. Ques- 

nel ) 領導楊森派的運動。這時楊森運動因為 

引起法國敎會分裂，又為敎宗所定罪，已傷 

元 氣 ；先前不少激烈的主張，亦修改過來。 

克內爾接位後，重整派內的士氣，藉著出版 

《道德再思》（Reflexions morals, 1693 ) ’ 

而重申楊森原本的敎義，卻因而再招來 1713 

年的敎諭定罪（‘Unigenitus’ ) ；但楊森派拒 

絕接受此敎諭，結果他們在十 A 世紀的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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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壓迫，許多楊森派人士逃到荷蘭避難； 

荷蘭敎會一直與羅馬敎廷不和，也就接受 r 

楊 森 派 ，他們還自立了烏特列赫（Utrecht ) 

的主敎。荷蘭的楊森派繼續ffi壯 ，成為天主 

敎內一獨立敎派。自從拿破器在1801訂下條 

約 後 ，法國的楊森派就日漸衰微，現今只成 

為一些敬虔團體的信仰標準。

除敎派之間的權力爭執外，楊森主義所 

堅持的信仰，其實是相當基本又董要的，我 

們不應以小敎派來贬抑它。

參考書自

N. J. Abercrombie, The Origins of Jansenism 
(1936)； A. Adam, Du mysticisme ^ la revolte 
(1968); J. Orcibal-Annie Barnes, Les Ohgines du 
jansenisme, 6 vols. (1947); L. Ceyssens, O. F. M., 
Jansenistica, Studien in verban met Geschiede- 
nis van het Jansenisme, 4 vols. (1950 〜 62); L. 

Cognet, Le Jansenisme (1961)； A. Gazier, Historie 
generale du mouvement jans^niste, 2 vols. (1922)； 
J. Paquier, Le Jansenisme, Etude doctrinale d'ap- 
res les sources (1909).

楊牧谷

Jaspers, Karl 雅 斯 培 （1883 ~

1969 ) 德 國 存 在 主 義 （Existentialism )*

哲 學家 。初時他研究醫學及精神學，後深受 

祁 克 果  （Kierkegaard f 、 尼 采  

( Nietzsche )*和基督敎神學的吸引，改研神 

學 ；1 9 2 0年成為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敎授； 

1 9 3 7年因著政治的原因，被迫辭職；於 1945 

年 復 職 ，卻 在 1 9 4 8年 到巴 塞 爾 （Basel ) ， 

成為那裡的哲學敎授，直 到 1 9 6 1年才退休。

1 9 1 8年的德國充滿危機，雜斯培本於敎 

外的哲學和文化，來解釋當時的情況；他認 

為宗敎與哲學處於相對的地位，而科學對人 

性更無助益，因為科學不能幫助人尋找真我 

( self ) 。真我是一切存在的基礎，它最重 

要的活 動，就是要自我溝通。他本於此而批

評布特曼（Bultmann )*的化除神話運動（見 

神 話 ，M y t h " ) 無意 義 ，因為布特曼誤以為 

科學擁有一套完全的世界觀。

雅斯培認為神話是重要的，它是一個有 

限個體尋找與超越者溝通的密碼，因此不能 

化 除 。但他柜絕承認基督是真理惟一的來  

源 ，他認為一切宗敎都有某種敛示，基督只 

是其中一種密碼。但他晚期作品又承認，基 

督有某種超然的地位。他被譯成英文的作品 

包 括 ：《新世界的人》（M a n  in the M o d e r n  

Age, ET, 1933 ) ; 《哲學〉（Philosophy, 3 

vols., 1969 ~  7 1 ) ；《哲 學 無 間 的 範 圍 》

( T h e  Perennial S c o p e  of Philosophy, 

ET, 1950 ) ; 《歷史之始與終》（T7ie Origin 

a n d  G o a l  of History, E T ,  1953 ) ; 《哲學的 

信仰與啟示》（Philosophical Faith a n d  R e 

velation, 1967 ) 。

參考書目

M. Dufrenne and P. Ricoeur, Karl Jaspers et 
la philosophie de I existence (1947)； W. Lohff, 
Glaube und Freiheit, Das theologische Problem 
der Religionskritik von Karl Jaspers (1957)； J. 

Pfeiffer, Existenzphilosophie, Eine Einfuhrung in 
Heidegger und Jaspers (1933)； P.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Jaspers (1957); X. Tilliette, 
Karl Jaspers (1960).

楊牧谷

J e ro m e 耶 柔 米 （約 347 ~ 420 ) 年

輕時代的耶柔米，已在羅馬受洗加入敎會； 

自此，他一直與羅馬敎會保持親密的關係； 

但晚年他是在東方度過的。

早 期 ，耶柔米原想在沙漠過隱居的修道 

士 生 活 ，後來發覺這樣的生活並不適合他； 

不過終其餘生，他仍推許獨身生活，和一種 

經過修改的苦修生活（Asceticism )*。他是 

憑此和身為聖經學者的名譽，赢得羅馬貴族 

社會的婦女佩服，耶柔米亦擔任她們的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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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輔導員。

耶柔米最大的成就，是在聖經翻譯上。 

耶柔米十分注董聖經的原文，將當時流行的 

拉丁譯本全修訂過，其成果即是名重一時的 

武加大本（Vulgate ) 。對舊 約 ，耶柔米只接 

受 用 希 伯 來 文 寫 的 正 典 （參 聖 經 ，Scrip- 

ture* ) ，柜絕接受次經，這做法在當時不被 

接 納 ，直到改敎時期（Reformation )*。

除此之外，耶柔米還開始一達串的釋經 

工 作 ，特別是舊約的先知書。他的釋經書為 

我們保留了相當有價值的語言文獻學，和地 

形 學 的 資 料 ，但在神學上就沒有什麼貢獻  

了 。就是對他所處時代的神學辯論，耶柔米 

的貢 獻 也 有限 。年 輕 時 代 ，他曾對俄利根  

( Origen )*廣博的學問深表佩服，後來又因 

環境改變，而成為反俄利根主義的人，可見 

他的神學立場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對他反 

伯 拉 糾 主 義 （Pelagianism )*亦可作如是評  

價 ，因為他似乎不大清楚，這場神學辯論的 

中心在什麼地方。

G.A.K.

耶柔米除了是個聖經學者，也是個歷史 

學家和翻譯家，曾接續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 

( Eusebius )•寫敎會史，編《敎會作家書目》 

( D e  Viris lllustribus ) ，又把俄利根和亞歷

山太的获地模（D i d y m u s  of A l e x a n d r i a，約

3 0 9 〜 9 4 ，希騰著名神學家，亦為亞歷山太 

要理學院院長）的作品譯成拉丁文。他一生 

寫了許多信，信內保留相當多重要的史料。 

自十三世紀起，敎會的攻瑰玻璃窗便把他畫 

進 去 ，頭上戴署紅色的帽子，暗示敎宗達瑪 

蘇一世（D a m a s c u s  I ，約 3 0 5 〜 84 ) 曾按立 

他為紅衣主敎；有時則畫他腳踏麵子。敎會 

紀念他的節期在九月三十日。

揚牧谷

參考書自

耶柔米全集有 D. Erasmus (ed.), 9 vols. (1516); 

書信的英譯本編者有C. C. Mierow, Ancient Chris

tian Writers’ vol. xxxiii (1946)；研究他之作品者有 

J. N. D. Kelly, Jerome (London, 1975); F. X. M ur 
phy, C'SS.R. (ed.), A Monument to Saint Jerome, 
Essays on Some Aspects of his Life, Works, and 
Influence (1952); H. F. D. Sparks, ‘Jerome as Bi
blical Scholar, in P. R. Ackroyd, C. F. Evan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vol. I (1970), 

pp. 510 〜41.

G.A.K. / 楊牧谷

Je ru sa le m 耶 路 撒 冷 耶路撒冷城是猶

太敎和基督敎最神聖的地方，也是回敎第三 

大聖地。早於主前一千九百年，耶路撒冷便 

以 Urusalim ( 來自 U r u s i l im mu  ) — 名見於 

埃及古文獻。舊約有三分之二的書卷提及此 

城 ，新約則約有一半，其董要可想而知。

地势

耶路撒冷成了猶大的首府，又是聖嚴的所在 

地 ，故 稱 「聖 城 」。但古代之耶路撒冷，城 

址和現在的不一樣。大 體 上 ，此城是建在海 

抜 2 6 8 0沢 之 上 ，控制著以色列國東南之交  

通 。最早的耶路撒冷城，位於現代之舊城以 

南的地方，是在現今從城牆往南伸展的兩條 

山脊的東面。在 東 面 ，汲倫溪谷把今日的舊 

城 ，和 昔 日 的 原 址 相 連 起 來 ；而昔日的原  

址 ，則是 由推諾翩 （T y r o p o e o n  ) 溪 谷 ，把 

她與西邊的山脈分隔開來；但今天推諾翩溪 

谷大部分都被傲泥填塞了。欣嫩子谷則把舊 

城與西面山脈聯起來，然後婉艇至東面，與 

汲倫溪谷H 合 。

從 交 通 幹 線 來 說 ，她是連接北面的示  

劍 ，和南面的希伯器的福紐；東面有可通往 

耶利哥和約但河平原的公路，而西面則有幾 

條道路引向地中海；因此無論在政洽上或商 

業 上 ，耶路撒冷都是一個極重要的城市。

rh
歴 5C

在耶路撒冷城附近出土的文物顯示，此地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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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前三千年便有人居住。在以色列人入住 

此地之前 ，它是很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按以 

西結書十六 3 的 記載 ，他們包括亞摩利人和 

赫 人 。到 了 主 前 約 一 千 年 ，大衛取下此城 

( 當時叫錫安），由此稱作「大衛的城」， 

並以她為聯合王國的首府。當時此地旣非屬 

於甫方或北方的支派，因此有利於聯合。大 

衛不僅以此為政治的中心，亦使之成為宗敎 

活動的心臓：他把約値遷到這裡，且為它建 

立 會 幕 ，很可能還是與王宮相去不遠（撒下 

六 ）。他原想建立聖殿，為耶和華所拒（撒 

下 七 ）。

繼承大衛作王的所羅門，把聖殿建於原 

城北牆以北，海 抜 950 0)̂ 的 地 上 ，並且把耶 

路撒冷城擴關和加強（王 上 三 1 ，九 15 ) 。 

以當時的標準來看，聖殿是相當宏偉的，所 

羅門非要把耶路撒冷擴大加牆，不足以保護 

聖 殿 。所羅門把大衛之城城牆東北面的角 

落 ，延伸到北面，聖殿的地基則建於離地面 

一 百 深 的 岩 石 ，亦即今日城牆之下。約在 

今 日 「金 門 」所在的城牆，伸至壁地以北一 

個小山谷之南方；越過山脊後向左伸展，然 

後繼續南下，到達今日聖城城牆以東之處。

現 在 聖 院 （fparam ) 的 西 南 角 ，是伸入 

推諾翩谷地，亦即接近哭牆的地方。所羅門 

重建的城牆，很可能是沿谷地之東南方，一 

直伸到大衛之城的東北角，由這裡再沿著舊 

城牆的東南山勢而行。

到了主前 7 0 0年 ，亞述大軍攻打耶路撒 

冷 城 （王 下 1 8 及 下 ）；希西家為了防範敵 

軍 ，切斷他們從城外引入的水源，便從岩石 

中 整出 「西羅亞引水道」，由一千七百沢之 

水 源 ，引水注入聖城以西的地方。但聖城終 

於被尼布甲尼撒在主前 5 9 7和 5 8 6年 攻 陷 ， 

只留下老弱的及小童在城內，其餘都被虞到 

巴比倫去了。

被 慮 後 的 耶 路 撒 冷 城 ，一直處於荒涼 

中 ，直到公元前六世紀末，聖城與聖殿才被 

重 建 ，猶 太 人 亦 先 後 成 為 波 斯 和 西 流 古  

( Seleucids ) 王朝的臣民，直到主前二世紀

的 馬 陪 比 戰 役 。此 時 安 提 阿 哥 四 世  

( Antiochus Epiphanes ) 劾意汚辱聖殿（主 

前 1 6 7年 ），激起猶太人的公憤，在馬略比 

家族領導下把他趕走，建立了短暫的祭司一 

君王政權。此 時 ，聖城的城牆再被擴建，直 

達西面山脊的北端。但過了一百年左右，羅 

馬 將 軍 寵 貝 （P o m p e y  ) 率領軍隊重新收復  

塑 城 ，猶太人又再落入羅馬人的統治之下。

新約的聖殿屬於第三個，是大希律（主 

前 3 7 〜主前 4 ) 所 建 。耶穌時代，猶太人與 

羅馬政府的衝突已經愈來愈嚴重；到了主後 

6 6 年 ，猶太人再連結起來，想要挣脫羅馬的 

轄 制 ，引來羅馬軍圍城達四年之久。城在主 

後 7 0 年終於被破，城中猶太人不是被殺，就 

是被驅遂出境，不准再接近耶路撒冷城。此 

時城中居民稀少，直到哈德良（76 ~ 138 ) 

時 代 。猶太人在他作王的時代仍有叛 a ，哈 

德良終於把此城變為外邦人的城，在 1 3 5年 

改 稱 「愛利亞加 比多 連 」 （Aelia Capitoli

n a  ) ，並在聖殿舊址上建有邱比特神廟。

敎會與耶路撒冷城

敎會以耶路撒冷城為聖城，自然與主耶穌的 

受 審 、被 釘 ，和復活有關；再 者 ，第一代使 

徒亦以這城為基地，然後向外宣敎。就是外 

邦敎會遭遇難解決的問題（參猶太敎與基督 

敎 ， Judaism  a n d  Christianity* ) ，他們仍  

把問題帶回耶路撒冷第一次大公會議去解決 

( 徒 十 五 ；約主後 4 9 年 ）。

但耶路撒冷城被毀後，巴勒斯坦地的猶 

太 人 改 以 难 麥 尼 亞 （J a m n i a，昔 日 之 Jab- 

ne ) 為宗敎活動中心；耶路撒冷處於荒涼之 

境 幾 達 三 百 年 ，期間亦是敎會受逼迫的時  

期 ，直 到 君 士 坦 丁 王 的 母 親 赫 琳 娜 （St 

He lena ) 在主後 3 2 6年造訪耶路撒冷，認為 

這是救主捨命的地方，下令在主耶穌出生及 

升天的地方（伯利 g 和嫩欄山），建造敎會 

來紀念祂；君士坦丁王亦廢除一切針對猶太 

人的法律。到了四世紀下半葉，來自埃及和 

救利亞的修道士，羣集於 E 勒斯坦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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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於耶路撒冷的修道院，亦於五世紀建立 

\起 來 。狄 奥 多 西 二 世 的 妻 子 歐 多 题  

K  E u d o d a  ) ，在 4 3 8 年下令擴建南邊的舊 

城 牆 ，附近與耶穌有關的聖 « ，亦被劃入耶 

路撒冷的範圍。

其實自赫琳娜的時代開始，耶路撒冷便 

再 度 成 為 敎 會 的 重 地 。在 逝 克 敷 會 議  

( Chalcedon, Council of*, 451 ) 時 ，耶路撒 

冷的主敎開始具有敎長（patriarchate ) 的尊 

崇地位。但十二世紀十字軍奪取此城時，東 

正敎的敎長則居於君士坦丁堡。不過耶路撒 

冷城已成了眾信徒朝聖之地，連東正敎的敎 

長亦來朝聖；然而他們長駐耶路撒冷，則是 

始 自 1 8 4 5年 。雖然他們的信徒以阿拉伯人為 

主 ，今昔無別，但耶路撒冷的東正敎敎長卻 

必須是希膜人。除了東正敎外，自 1 0 9 9年起 

亦有拉丁敎長、亞米紐敎長，和安提阿之麥 

期敎長長駐耶路撒冷。

今天耶路撒冷的聖績分別為基督敎、東 

正 敎 ，和回敎所占領。基督敎在耶路撒冷的 

中 心 ，是 「復 活 敎 會 」，或稱作聖墓敎會  

( C h u r c h  of the H o l y  Sepulchre ) ; 昔日之 

聖殿 遺 址 ，即為今日之石頂清真寺（D o m e  

of the R o c k  ) 。此 外 ，東正敎與拉丁敎會各 

據 一 方 ，自稱為聖績真實之所在。一般說  

來 ，東正敎所占之地較可靠；拉丁敎會所宣 

稱的聖地，最遠者只可追溯至十字軍時代才 

建 立 。

從宗敎的角度而言，耶路撒冷可說是為 

現今幾個主要宗敎勢力所瓜分。回敎固然占 

據了昔日聖殿的遺址，以法國為首的國家則 

保護那裡的天主敎利益，蘇聯則保護東正  

敎 。而自十九世紀起，英 國 （1826 ) 和美國 

( 1821 ) 的宣敎士，亦分別在那裡找到他們 

的立腳點，英國還在 1 8 3 9年在那裡設立領事 

館 。英國與普魯士在十九世紀，還在耶路撒 

冷設立聖雅各主敎席；而 1 8 4 5年希騰敎長區 

利 羅 ，更把君士坦丁堡的主敎席移到耶路撒 

冷 ；羅馬敎廷則於 1 8 4 7年 ，在那裡設立他們 

的拉丁敎長。

直到今天，由各宗派管理的朝聖屋、醫 

院 、敎 會 、學 校 、修 道 院 ，都在耶路撒冷建 

立 起 來 ，無論是從地理、宗敎或文化的角度 

來 看 ，她都不再是昔日的耶路撒冷城了。

儘管耶路撒冷城在疆域、宗 敎 ，及文化 

上都不斷地變遷，在基督敎神學中卻一直占 

據重要的位置；這與新約的用法有莫大的關 

係 ° 馬太稱之為聖城（四 5 ，二十七 53 ) ; 

耶穌的死與復活，是在耶路撒冷或附近（太 

十 六 21 ;可 十 33 ~  34 ;路 九 31 ) ，且被視 

為完成舊約之預言。尤有進者，人所渴望永 

遠 又 榮 耀 的 天 家 ，被 稱 作 「天上的耶路撒  

冷 」 （來十二 2 2 ; 加 四 2 6 ) 。「新耶路撒  

冷 」則是歷史終結、神國開始的象徵（啟三 

1 2，啟二十一 2 ) ，它是由天而降，完全的 

對 稱 （啟二十一  16 ) ，又是用寶石建成的  

(啟二十一 18 ~  21 ；用賽五十四1 1的語言 

來 描 述 ）；生命之河從神的寶座流到城中央 

(啟 二 十 二 1 ) ，神的寶座亦是立於此城， 

而祂的僕人亦能得見祂的面—— 這是猶太人 

最高的盼望。但值得注意的是，新耶路撒冷 

城是沒有聖殿的，因 為 「主神一 全能者和 

恙羊為城的殿」 （啟二十一 2 2 ) ，這代表猶 

太人至終與他們的彌賽亞復和了。

另 參 ：以色列（Israe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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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Jerusalem, N e w 新 耶 路 撒 冷 參耶路

撒 冷 （Jerusalem ) °

Jesuit T h e o lo g y耶 鮮 會 神 學 耶穌會

是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 f 所 創 立 ；在 

他 寫 了 《聖 依 納 爵 神 操 》 （Spiritual E x e r 

cises ，房 志 榮 譯 ，光 傲 ，1978 ) 之 後 ，在

巴黎遇上更正敎運動，使在書中加入了「與 

敎會同思索的規則」 （‘Rules for Thinking 

with the C h u r c h’ ) ，作 耶 穌 會 的 指 導 原  

則 ，其 目 的 是 「高 舉 積 極 的 和 經 院 式  

( Scholastic )*的 神 學 」 ° 「積極的信仰先  

賢 」像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f 、耶柔米  

( J e r o m e  )* 和 大 貴 格 利 （G re g o r y  the 

Great f ，他們推廣神的愛和叫人服事祂； 

「經 院 神 學 大 師 」如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波拿文 zhfei ( Bonaventura )*、 

倫 巴 都 （L o m b a r d  f ，「為我們這一代解釋  

救恩的知識，並且否定和暴露一切的錯 ®和  

虛 假 」。依納爵在《約章》（Constitutions， 

最 後 訂 本 是 1 5 5 0〜 1 ) 稱 亞 里 斯 多 德  

( Aristotelianism )*是耶穌會在哲學上的權  

威 ；而阿査那則是經院神學的權威。他們在 

1598年採用阿査那的神學為他們的「研修課 

程 」 Ratio S t u d i o r u m  ) ；日後天主敎以阿 

查 那 的 神 學 為 藍 本 （取 代 了 倫 巴 都 的 地  

位 ），與此事有密切的關係。但阿 S 那有些 

神 學見解，卻不為耶解會接納；就如對馬利 

亞 （M a r y  f 的 看 法 ，他們就採取小團體的  

意 見 ’特別是蘇格徒主義（Scotism )* ’而稱

馬利亞是無站受孕。後來耶穌會士是最徹底 

的馬利亞崇拜者。耶穌會早期的領導人非常 

關 注 「敎義的穩固和一致性」，特別是亞夸 

韋冗（Claudius Aquaviva, 1543 ~  1615) °

雖然依納爵認為r 經院神學大師……對 

聖經 及積極和聖潔之敎義，有較清楚的了  

解 」，然而因為他們愈來愈捲入與復原敎  

( Protestantism )* 人 士 及 楊 森 派  

( Jansenism )*的 爭 辯 ，所以覺得更要注意  

「積 極 」神學的其他支流，就如聖經、敎父 

及 敎 會 史 。荷 蘭 籍 的 尼 修 （Peter Cani- 

sius, 1 5 2 1〜 97 )寫了一本廣被採用的《敎義 

問答》（S u m m a  Doctrinae Christianae ) ， 

並且不辭勞苦地在德國等地與更正敎人士辯 

論 ；但耶穌會反更正敎最重要又最有學問的 

人 物 ，首 推 拜 拉 明 （Bellarmine )* ° 他們在 

歐洲各地設立相當高水準的研究中心，像盧 

萬 （L o uv ain ) 、巴 黎 （College de Cler

m o n t  ) 、科 隆 ( C o l ogne ) 、因戈爾施塔特 

( Ingolstadt ) 、維 爾 茨 （W u r z b u r g  ) 、維 

也 納 、布 拉 格 、阿爾卡■拉（Alcala ) 、巴利 

阿 多 利 德 （Valladolid ) 、 克 拉 科 夫  

( C r a c o w  ) 等 ，造就無數有分量的學者，像 

經 院 學 家 托 萊 多 （Francisco de Toledo, 

1 5 3 2 〜 9 6 ) 、歷 史 及 敎 父 學 家 克 累 沙  

( J a k o b  Gretser, 1562 ~  1625 ) 、稱 作 「葡 

萄 牙 之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豊 塞 卡 （Peter de 

Fonseca, 1528 ~  99 ) ，以及敎義和道德神  

學 家 雷 索 斯 （L e o n h a r d  Lessius, 1554 ~ 

1623 ) 。

依 納爵的「規 則 」指 出 ，人若過分看重 

預定論和信心，就會忽略自由意志和善工。 

自 1 6 1 3年的亞夸韋S 論令之後，耶穌會對恩 

典 （G r a c e  )*的正式敎義有了改變，它便是 

後人所稱的摩利那主義（M olinism  ) ，源自 

西班牙神學家摩利那（Luis de Molina, 1535 

〜 1600 ) 。他的《自由意志與恩賜的調和》 

( H a r m o n y  of F r e e  Will with the Gifts of 

Grace, 1588 )指 出 ，恩典的功能並不在恩典 

本 身 ，而是神本於祂的預知，來配合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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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志所成。有效的恩典與足夠的恩典是不 

一 樣 的 ，前者是指人同意才有的。耶穌會最 

偉大的神學家蘇熱次（Francisco de Suarez, 

1548 ~  1617 ) 稱 之 為 「適 合 性 」

( congruism ) : 神 本 於 祂 對 受 恩 之 人 的  

「預 知 」 （scientia m e d i a  ) ，把與受恩之  

人 「適合的恩典」 （gratia c o n g r u a ) 賜給 

他 。這顯然是針對更正敎的敎義，卻引起了 

道 明 會 （Domi nicans )*激烈的反對；道明會 

士本於阿査那的神學，忠心地跟隨奥古斯丁 

的 敎訓，認為神的恩典是至高無上，又是人 

不可抗柜的。二者的爭辯終於引發羅馬召開 

會 議 （D e  Auxiliis, 1597 〜 1607 ) ，拒絕了 

耶穌會和道明會二派的解釋；不過後來羅馬 

敎會還是傾向採納耶穌會的敎訓。

到了十七世紀中葉，楊森派指控耶解會 

犯了伯拉糾主義（Pelagianism )*，和半伯拉 

糾 主 義 （Semi-Pelagianism )*的 錯 誤 ’於是 

耶穌會士全面迎戰楊森派。法國敎父學專家 

貝 吃 ( Denis Petau, 1 5 8 3〜 1652 )和加尼埃 

( Jean Gamier, 1612 ~  81 ) ，挑戰楊森派  

所解釋的奥古斯丁思想和伯拉糾主義。其實 

早一世紀便有人（Michel Baius of Louvain, 

1 5 1 3〜 89 ) 提出類似楊森主義的敎導，而同 

樣 為 耶 穌 會 （Bellarmine, Lessius ) 所驳 

斥 。

楊 森 派 批 評 耶 穌 會 太 熱 心 擁 護 敎 宗  

( P a p a c y  )* , 這可能是有理由的，而且可追 

溯至依納爵身上。依納爵的兩個同工即被稱 

為 「敎 宗 的 神 學 家 」，他 們 是 萊 尼 慈  

( D i e g o  Lainez, 1512 ~  65 ) 和撒爾 麥倫  

( Alo n z o  Salmeron, 1515 ~  85 ) ，一■人為 

天特會議的積極分子。萊尼慈指出主敎的裁 

決 權 ，是直接來自敎宗，而不是基督。後來 

耶穌會士在梵講岡第一次會議（1870 ) ，更 

為敎宗無誤的敎義草擬；他們屬於敎宗至上 

主 義 者 ，亦 是 反 加 利 亞 的 神 學 家 〔加利亞  

( Gallia ) 屬法國更正敎，採用加爾文草擬 

的四十條為信條〕。早期的耶穌會士甚至認  

為 ，敎 宗 對 世 界 具 有 「非 凡 及 間 接 」的權

力 。這 種 思 想 為 馬 里 安 納 （J u a n de 

Mariana, 1 5 3 6〜 1623 ) ，和拜拉明等人的  

反叛和逼害異己製造了藉口（與當代加爾文 

主義者的思想相近）；但這種政治化的神學 

思 想 ，給英國和法國的耶® 會帶來非議。

耶 穌 會 亦 發 展 他 們 的 苦 修 神 學  

( Asceticism )*和屬靈生活，主要是本乎依 

納爵的《聖依納爵神操》。在印度及遠東的耶 

穌 會 士 ，像 利 瑪 寶 （M att e o  Ricci, 1 5 5 2〜 

1610 ) 和諾俾里（Robert de Nobili, 1557 ~  

1656 ) ，在神學及宣敎事工的建樹相當多。 

耶餘會士在道德神學（M o r a l  T h e o l o g y  T 過 

分注重是非心決疑法（Casuistry )*，亦為他 

們招來不少惡評：動他們來說，「責 任 」也 

者 ，是指人若事先不知道結果，他就是做錯 

了 事 ，也不該受責備，因 此 「良善動機」便 

常 成 了 合 法 的 藉 口 。他 們 的 「或 然 論 」

( probabilism ) 又給人太多空間擺脫道德責 

任 ：人只要辯說不知情，因此良心無愧，就 

算 為 無 罪 ，因 此 被 楊 森 派 評 為 r 縱容主  

義 」。耶穌會士根據的原則是：任何有懷疑 

的 個 案 ，人可以不管公眾接受的準則，只按 

當時的情況來行事，就算當時的情況是要求 

他 按 準 則 而 行 ，也 可 以 不 理 。這套道德學  

說 ，在天主敎內亦引起很大的爭議。

耶解會的黃金時期，是在它創立的頭一 

百 年 ，那時天主敎正處於後改敎運動時期， 

元氣大傷（參天主敎反改敎運動，Reforma- 

tion, Catholic Counter-* ) ，耶穌會的工作  

正能重 振士 氣。雖然後來他們捲入多宗爭  

辯 ，而 從 1 7 7 3〜 1 8 1 4年 ' 他們又受到羅馬 

敎廷的 S 抑 ，耶鮮會仍然是羅馬天主敎正統 

主義的大本營，又是擁護敎宗權力最忠心的 

團 體 。就是近至 1 9 1 6年 ，耶鮮會仍透過下面 

一 本 書 ，來表示他們對阿蜜那主義的效忠： 

《論在社會促進敎導聖多黙思想》（O n  In

creasing Devotion to the T e a c h i n g  of St 

T h o m a s  in the Society ) 。雖然早於此幾  

年 ，提 勒 爾 （G e o r g e  Tyrrell, 1861 〜 

1909 ) 因 著 他 的 天 主 敎 現 代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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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o d e r n i s m ,  Catholic )* 而被逐出耶穌會， 

卻要直到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 )*和 

梵講岡第二次會議，耶穌會的神學才改變它 

傳統的形象。耶穌會仍然是天主敎的學術重 

鎮 ，透過他們傑出的大學（如 ：羅馬的貴格 

利 大 學 ），和無數學術期刊，以及立場極為 

不 同 的 一 級 肿 學 家 ， 像 朗 勒 根  

( L o n e r g a n  )**、拉 納 （R a h n e r  )*、荷蘭的敬 

虔 派 孫 能 博 （S c h o o n e n b e r g， 1 9 1 1 年 

生 ），以及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家薛君度（J. L. S e g u n d o  ) 、翁 

曼 （Josef J u n g m a n n ,  1889 ~ 1975 ) ，禮儀 

神 學 家 盧 伯 （Henri de Lubac, 1896 ~  

1900 ) 和 丹 尼 盧 （Jean Danielou, 1905 ~  

7 4 ) ，耶鮮會的神學成就可說是無出其右。 

今天除了少數人外（如 ：Jean Galot ) ，我 

們也不能說耶穌會的神學立場，是擁護敎宗 

無上權威的。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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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 s u s 耶 鮮 耶 穌 是 誰 ？我們對祂的認識 

有多少是可靠的？祂在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 

工作有什麼意義？這是近代新約研究會問的 

問 題 。

近代研究耶棘的題目

近三世紀主要的神學思潮鮮與耶解無關。儘 

管 敢 蒙 時 代 （Enlightenment )*的惟理主義  

有許多偏激的地方，然而他們提出有關耶穌 

的 問 題 ，至終說來卻是有益的，它們逼使敎 

會嚴肅地面對自己的宣傳：神不僅在耶穌內 

向世界發言，祂實在是進入世界了。這個運 

動 產 生 了 所 謂 「歴 史 耶 穌 的 追 尋 」

( Historical Jesus, Quest for )*，史 懷 哲  

( Schweitzer f 對這個運動有詳細的記述， 

亦 給 予 批 評 ；他 提 出 了 敢 示 文 學  

( Apocalyptic Literature )* 中的耶穌，是本

於第一世紀猶太敎的，其內容與二十世紀初 

人類的需要與期望頗不一致。

早於上世紀’客 勒 爾 （Kjihler )*使質疑 

這種追尋是否有結果（1892 ) ; 他 說 ，歷史 

耶穌的追尋是基於一 tt錯誤的前設，因此在 

神 學 上 是 沒 有 價 值 的 。這個立 場由巴特  

( Barth )*和布 特 曼 （Bu l t m a n n  )*就不同的 

角度來發展。布特曼更斷然否認整個追尋是 

可 能 的 ，他 認 為 人 無可能認識耶穌的「本 

性 」 （personality ) ，此 「本 性 」正是史懷 

哲認為可以使第一世紀的耶穌對現代人有意 

義的關鍵。這 時 ，新約學者提出，我們要注 

意 的 ，不 是 「歷史的耶鮮」，而 是 「信仰的 

基督 」，亦即是人本乎信，在現代所認信的 

活 的 主 。這 個 運 動 稱 作 「新 的追尋 」 （the 

' N e w  Q u e s t ' ) ，由蓋士曼（K a s e m a n n  )* 開 

始 ，他的目的是想糾正布特曼近乎幻影說  

( Docetism  )*的 偏 差 ；但蓋士曼的觀點與布 

特曼的懷疑論，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

進 入 1 9 7 0年代中期，第三波的「追尋」 

掀起序幕。此時學者對耶穌時代的猶太背景 

和歷史情況，可說比以前的人更重視，我們 

可以從下列作者的書（彼此極不相同）看出 

端 悅 ：梅 爾 （B. F. M e y e r  ) 、弗 美 斯  

( G e z a  V e r m e s  ) 、哈 斐 爾 （A. E. H a r 

v e y  ) 、菩 爾 （M .  B o r g  ) 和 桑 達 士 （ E. P. 

Sanders ) 。這一次新的追尋重視此問題對基 

督敎與猶太敎關係的意義；好些猶太敎學者 

均重新認定耶穌是一個好的猶太人，只是他 

的跟隨者把他誤解了。雖然新一趟的追尋還 

未能解決舊的 問 題 ，但從它發展的方向來  

看 ，這次的研究頗足寄望。然而他們當中亦 

有 像 客 勒 爾 一 樣 ，凡事都採取不信任的態 

度 ；這些人的努力能否符合敎會的要求，令 

人頗有疑問。

今天學者對我們到底有多少關於耶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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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資料，意見非常不一致；這種紛伝現象 

其實有它積極的意義。它叫人注意一個事  

實 ：在重組歷史耶穌的過程中，人振棄或使 

用某些資料，既非本 於 「客 觀 」的 理 由 ，亦 

不是本於研究福音之來源批判的理論，而是 

出於研究者的某種假設。這種假設再度顧出 

古 老的 自由 派把事實與價值、「事 件 」與 

「解 釋 」，和 r 歷 史 」 （History r 與 「神 

學 」斷然分割，無法令人滿意。人若要報告 

任何過去的事件，無可避免地都有某程度的 

選 擇 ，這種選擇的本身就是一種解釋。譬如 

說 ，我們知道受難日當天有三個人被釘在十 

字 架 ；而 說 「耶穌受死」本 身 ，就是選擇了 

耶穌的死具有特別的意義。因此 說 「耶穌為 

我們而死」，並不是由事件轉到解釋，乃是 

指出耶穌之死這事件，具有某種特別的意  

義 。因此就算此等語言遍佈福音的毎一層 

面 ，也不會叫這些歷史資料失效；它只說明 

人閱讀這些資料時，要特別的敏感。

歴史背景中的耶鮮

1.任何人若要重組耶穌的歷史，必須從猶太 

敎的背 景入 手（另 參保 羅 ，P a u r  ) 。近代 

研究指出，第一世紀的猶太敎是一個非常多 

元的現象，敎會傳統所了解的猶太敎是不真 

實 的 ，特別以對法利賽人的描述為然：我們 

通常把猶太敎抹黑，為的是突出福音的色  

彩 。現代封第一世紀猶太敎的研究，突出三 

個 特 徵 ：1.他們相信一位創造者，祂與以色 

列人 進 入 盟 約 （C o v e n a n t  ),的 關 係 ；2.盼 

望神進入歷史，為以色列人昭雪，打敗她的 

敵 人 （其中一個不斷出現的主題，即是神子 

民 的 復 活 ；參 一 般 復 活 ’ Resurrection, 

General* ) ； 3.以色列人為要促進此盼望早 

日實現，因而勉力持守律法（T o r a h  ) 最細 

微的要求。猶太敎爭辯的焦點是：怎樣才能 

使希望實現；或什麼才是立約之責任。

對很多猶太人而言，希望之所歸乃是彌 

賽亞來臨（亦即是源自大衛家族的，要受膏 

作 王 ），祂要使神的子民得救睛。以色列人

相信聖殿是國家希望之所在：它不僅是禱告 

與 敬 拜 的 場 所 ，更是神與祂子民同在的記  

號 ，亦是神不會忘記他們的記號。在猶太人 

的思想裡，彌賽亞與重殿是不可分的：原來 

的壁殿是由大衛的兒子（所 羅 門 ）建 立 的 ， 

再來之大衛的苗裔，要重新恢復它的榮耀。

耶穌正是降生在民族意識特強的羣體  

中 ，當時他們備受羅馬政府的迫害，和民族 

革命分子的騒擾；每一個猶太人都渴望神早 

日建立祂的國度，伸張祂的王權，因此能叫 

他們的希望實現，古老的應許能成就。

2.耶穌信息的核心，是宣告時候已到， 

應 許 就 要 成 就 了 ；人 一 直 盼 望 的 上 帝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T 已然來到。祂自視為  

先 知 ，當代的跟隨者亦看祂為先知，是把神 

的道帶到人間的人。但祂一生的工作中，很 

大一部分是透過講道、表徵及行動，來向以 

色 列 人 解 釋 ，儘管他們盼望的國度已然來  

到 ，這國度成就的途徑，卻不如他們想像的 

那 樣 。很多比喻都是要回答猶太人的抗議  

( 古今之猶太敎都有這一類抗議）：倘若神 

的國真是來到人間，世界為什麼還是那副老 

樣 子 ？耶穌的問答是：神 的 國 （天 國 ）好像 

麵團的酵，像暗暗生長的種好，像邀請人赴 

婚 筵 。耶穌的工作事實上就是演活了施洗約 

翰的警 告：「不要自己心裡說： 『有亞伯拉 

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 

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太三 

9 )

故此耶穌是呼召以色列人悔改，放下自 

己民族的野心來跟隨祂，接受神為以色列人 

定下的新計畫。對抗羅馬的方法，要用愛和 

為敵人禱告來代替；以色列真正的逆境要重 

新 界 定 ：那 是 罪 ，不是羅馬帝國。耶穌的趕 

鬼 ( 參 驅魔 扶 鬼 ，ExorcisnT ) 指 出 ，神要 

醫治以色列人的病患，他們亦屬於引起爭議 

之事例的一部分（如 ：可 二 1 〜 三 6 ) :與 

罪惡的爭戰，這正是耶穌一生所陳示的；其 

高* 是在十字架上顯明（參太四 1 〜 1 1 ，八 

28 ~  3 4 ，十二  22 ~  3 2 ，二 十七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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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祂醫治瞎眼的、廣 腿 的、耳 ® 的和 n亞 

巴 的 ，又呼召被人厭棄的和貧窮自5 人來跟隨 

祂 ，這一切都顯出：只有信心才是回應耶穌 

的 正 途 ，因為神正要重建祂的子民（路十三 

1 6 ，十 九 9 ~  10 ) ；凡有眼的都應該看出  

来 ，「復 活 」 （亦即是以色列的重建）是已 

然開始了（路十五 1 〜 2 、2 4 、32 ' 十 六 19 

~  31 ) 。

3.耶鮮宣告頗具吊論的神國時，亦不斷 

提出 警 告 ：倘若以色列人拒絕從與神之道相 

違的路上回轉過來，其結果必然是使他們的 

國家陷入更悲慘的命運。耶穌是用當時啟示 

文學預言的標準語言來表達的。耶利米怎樣 

警 告 說 ，r 主的日子」並不是指耶路撒冷可 

以從巴比倫的手中逃脫出來，乃是要滅在巴 

比倫的手中；耶解亦警告說，神國的降臨同 

時也是一個審判，他們的國家、城市和聖殿 

都要被毀 ，因為他們違背了神呼召他們的原 

意 （如 ：路 十 三 1 〜 9 、 22 ~  3 0 、 34 ~  

35 ) 。這等警告成了耶穌最重要之講道的主 

題 （太 二 十 四 ；可 十 三 ；路 二 十 一 ）：預言 

耶路撒冷和聖殿要被毀。

4 .在耶解的事工中，我們發現有兩點是 

十分重要的：a.有許多言行是指著祂自己而 

言 ；b .上述性質的言行引致祂與猶太領袖衝 

突 ，終於被殺。讓我們分述於後：

a.耶穌接納罪人和被社會丢棄的人，又 

把 福 音 傳 給 貧 窮 人 ，無 形 中 ，地是在告訴  

人 ：凡被祂收納的，就是被神牧納，成為祂 

真正的子民。呼召十二門徒的事件亦顯明同 

一 道 理 ：祂要更新十二支派。對耶穌來說， 

人的出身和身分並不董要，董要的是祂來呼 

召 人 ，和人怎樣回應祂的呼召。其實祂就是 

把以色列人的命運聚焦在自己身上，自己成 

就了神對以色列人的呼召來跟隨神；是透過 

聖潔的恩慈，不是從世界分別出來（路 六 27 

〜 3 6 ) ，並且呼召人在自己的聖召下跟隨  

祂 。

「人 子 」一語是祂愛用的自稱，其意義 

可 以 指 簡 單 的 「我 」 ，或 「像 我 這 樣 的

人 J ;但它的神學意義與但以理書第七章是 

分不開來的：受苦的以色列人是一個人，他 

受 著 「獸 」的 迫 害 （指外邦霸權），至終卻 

為神昭雪。我們有很好的證據指出，這個代 

表以色列的「人 子 」，在耶穌時代便有人視 

之為彌賽亞，故此耶穌自比為彌賽亞，是一 

點都不希奇的；單從這稱謂看，它不過是指 

r 以色列受膏的代表，是神藉祂來 g 救以色 

列的」 ；但當耶穌以此來自稱，祂是把新的 

意思注入其中。再 者 ，耶鮮不斷重申耶路撒 

冷 要 在 r 這世代」被 毀 ，是因為他們拒絕了 

祂 。除此之外，耶穌也自知祂就是神對;祂子 

民說的最後的道，拒絕此道的只會招來立時 

的審判（參路二十三 31 ) 。

b .耶穌把神的國活生生地彰顯出来，引 

來很多團體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法利賽人。 

祂無情地批評以色列人一點一劃地守潔淨律 

法 （k o s h e r，包括潔淨規矩和食物規條)和 

安 息 日 ，其 目 的不 是針 對 他 們的 「律法主 

義 」，乃是猶太人民族主義的象徵。耶穌這 

些批評與祂收納税吏其實如出一撤。像以利 

亞和耶利米一樣，耶穌亦被當時的人視為叛 

國 的 人 。福音書作者指出，當時的貴胃（撒 

都 該 人 ，他們是羅馬政府的愧傷，擁有一定 

的 權 力 ）聽到有一個人自視為先知，又說是 

神國的先鋒，他們著實害怕，恐怕祂會鼓動 

羣眾的情緒來反抗羅馬政權；雖然這些從來 

就不是耶穌的工作目標。

5 .在 對 觀 福 音 中 ，耶穌這些言行的特  

徵 ，全出現在祂最後一個禮拜內。祂進入耶 

路 撒 冷 ，目的是要成就彌賽亞的預言；祂藉 

著象徵性的行動，把神要審判聖殿的旨意具 

體地展現出來。祂與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辯 

論 ，指出他們柜絕祂，正好說明以色列人柜 

絕神的召喚已達極點（路二十 9 〜 19 ) ，並 

且暗示彌賽亞不是他們的政治領袖（路二十

41 ~  44 ) 。祂更預言神要審判以色列（用的 

正是典型的啟示文學語言，人卻誤以為祂是 

指世界末日）。祂與門徒一起慶祝逾越節， 

卻把新意注入其中：祂 指 出 ，祂即將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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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才能真正救讀神的子民，卻沒有重提昔曰 

出埃及的歴史。祂被十二門徒中的猶大出賣 

後 ，接 受 審判；祂受到的控訴，與祂一生言 

行的性質有點相近，都是表示祂把 r 宗 敎 」 

與 「政 洽 」的元素分開來：祂反對聖殿的言 

論 、自認是彌賽亞，這些都可以從祂回答大 

祭司的話看得出來（可十四 62 ) ，說以色列 

人 的 命 運 ，和他們一直期待神給他們的昭  

雪 ，全要在祂身上成就，亦只可以在祂身上 

得到成就。祂要成全神交給以色列的工作： 

先宣告以色列即臨的審判（神藉著羅馬政府 

表達祂的忿怒），然後獨飮神忿怒的苦杯， 

以致她子民不再需要受刑罰（可十四 3 6 ，十

45 等 ）。

因此耶穌在十字架上完全認同祂子民的 

希 望 （不 錯 ，其間是存著吊跪的），祂是以 

「猶太人的王」的身分而死，代表著神的子 

民 ，為以色列人及全世界的人，成就了他們 

永不能成就的事。我 們 若 問 ：「為什麼耶鮮 

會 死 ？」一 般 來 說 ，有 兩 類 答 案 ：神學的  

( 「祂 為 我 們 的 罪 而 死 」），和 歷 史 的  

( 「祂死是因為與權貴衝突」）；這兩類答 

案其實都說到同樣的事情。在以色列最後的 

國 家 危 機 中 ，世界郊惡的勢力對付神的子  

民 ，而神子民裡面邪惡的勢力也達到頂點， 

結果把耶穌置於死地。出埃及記的故事怎樣 

記述神挂救了以色列人，十字架的故事則記 

載神藉一個人径救世界，祂就是耶解，是彌 

賽 亞 。

6.道成肉身（Incarnation )*的敎義開始

於這些故事，而並非由外面加進去。到了保 

羅的時代，道成肉身已經成為敎會共有的認 

識 （參徘二 5 ~  1 1 ) 。耶穌所了解的自我使 

命 ，和祂終其一生順服遵行的，在舊約時代 

只可能由神成就（賽 五十九 15 ~  1 9 ，六十 

三 7 ~  9 ;結三十四 7 ~  16 ) 。地上的耶穌 

完全意識到這種聖召只能用在神的身上，卻 

以信心和順服來成就，並且祂或明或暗地宣 

稱他的身分；而這些宣稱若不是真實的，就 

必然是襄 * 神 的 。馳說話和行事具有權柄，

但這權柄卻不是從人而來的。我們只能從這 

些亮光中明白「神的兒子」這個稱 號 ：在舊 

約 ，這稱號是指以色列和彌賽亞；在 新 約 ， 

這稱號包括此二者，同時又超越此二者。透 

過耶穌的死與復活而看見的神，正是以色列 

的 神 ，一個與人立約、又滿有憐愛與信實的 

神 。祂以憐愛接觸患病的和有罪的人，因此 

無可避免地也沾染了不潔；但在十字架上， 

祂卻顯出背負世人之罪的正是神自己，以猶 

太人之王的身分，帶領祂的子民向他們真正 

的仇敵—— 罪一 誇 勝 。

7.這 樣 說 來 ，復 活 （參 基 督 的 復 活 ， 

Resurrection of Christ* )就說明神藉耶穌而 

作的宣稱是真實的。在以馬件斯路上的門徒 

說 ：「我們素來所盼望、要睛以色列民的就 

是 祂 ！」（路二十四21 ) 意 思 是 ：但我們錯 

了 ，祂已經被叙十字架。復活卻說出：他們 

是盼望對了，十字架不僅不是耶穌彌賽亞使 

命的失敗，反而是它至高的成就。

在猶太人盼望的亮光下，不帶身體的復 

活是自相矛盾的。再 者 ，猶太人盼望的，是 

所有義人未日都要復活，不僅是人類歷史中 

一個人的復活；故此耶穌的復活更新了猶太 

人對神國的盼望，他們從祂的事工所窺見的 

真 理 ，都要實現出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以及一個邀請萬人進入的新子民羣體。耶穌 

的跟隨者要在聖靈的大能下，實現普世宣敎 

的 使 命 ，且要透過敬拜和神學反省，來了解 

其中的意義。

另 參 ：救恩歷史（Salvation—Histo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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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T . W .

Jewish P e o p le 猶 太 人 參 以 色 列

( Israel ) °

Joachim, S t 聖 約 雅 斤 相 傳 是 馬 利 亞

( M a r y  )*的 父 親 ，聖 安 妮 ( St A n n e  ) 的丈 

夫 。第 一 次 提 起 他 的 ，是二世紀一個文獻  

( P r o t e vangelium of J a m e s  ) ’ 此文獻記

載天使怎樣應許無兒女之馬利亞父母要生馬 

利 亞 。除了此文獻外，敎會在前七個世紀的 

傳統中均無提及此人。東方敎會明確提及他 

的 ，最早是七世紀；西方敎會更遲，要在中 

世紀才有提及。但在中世紀晚期，約雅斤突 

然成為宗敎藝術家的對象。敎會紀念他的曰 

期十分不一樣，從 1 9 1 3〜 6 9 年 ，天主敎是 

以 八 月 十 六 日 ，之後則與聖安妮的連在一  

起 ，定為七日二十五日；東正敎則定於九月 

九 日 （亦與璧安妮同日）。

參考書目

E  Amann, Le Protevangile de Jacques et 
ses remaniements latins (1910), pp. 45 〜51.

楊牧谷

Joach im ism 約 雅 斤 主 義 語 源 自 意 大

利 費 奥 尼 之 修 道 士 約 雅 斤 （Joa c h i m  of 

F i o r e，約 1135 ~ 1202 ) 。他發展出一套複

雜 精 巧 ，又在神學上頗具影響力之解釋歷史 

( History )*的方法，見於他的作品和具象徵 

意義的圖畫（figurae ) 。他按三位一體的模 

式 ，來解釋歷史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故歷 

史能反映出三位一體的關係。聖靈怎樣從聖 

父和聖子而出，聖 靈 「時 代 」 （status) 也 

照樣由舊約的聖父時代，和新約的聖子時代 

而 來 。約雅斤所說的聖靈時代，是相等於敢 

示錄的千禱年（Millennium )*。但與他極端 

的跟隨者不一樣的是，約雅斤沒有說新約基 

督的福音要在聖靈時代被廢除，他只說兩約 

完全的屬靈意義要在歷史完結之前，亦即是 

現在這平安的時代實現出來。

約 雅 斤 的 思 想 把 中 世 紀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完 全革 新 過 來 ：他首先把  

中世紀基督敎對將來的解釋，連結於現在的 

歷史來了解。倘若說約雅斤神學中較精細的 

部分都在他的跟隨者中失落了，由他引發出 

人對將來熱切的盼望卻在中世紀晚期啟發了 

許 多 人 ，特別是方濟會；在十六世紀則影響 

天主敎和更正敎的靈性生活，甚至到現在我 

們仍可看見他的影響力。

參考書目

M. Reeves, Joachim of Fiore and the Prophe
tic Future (London, 1976)； idem, The Influence of 
Prophecy in the Later M iddle Ages (London, 
1969)； D. C. West (ed.), Joachim of Fiore in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1975); A. Williams 
(ed), Prophecy and Millenarianism (London, 

1980).

RJ.B.

Johannine T h e o lo g y約 翰 神 學 我 們

要了解約翰的神學，就要把約翰福音、約翰 

査 、威 、姜 書 ，和敢示錄放在一起來讀。但 

約翰的神學大部分可以在約翰福音內讀得  

到 ；故本文以約翰福音為主，亦會旁引約翰 

書信和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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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的作品

稱約翰為作者的一組書信，到底是不是約翰 

寫 的 ？若是約翰寫的，又是哪一個約翰？這 

些都是重要的問題。也許比這個更重要的， 

是這個作品背後的傳統。很可能這傳統，以 

及敎會斜這 傳統的 解釋，都與使徒約翰有  

關 。

我們在這裡採用的前設，是相信約翰就 

是第四卷福音書所說的 r 耶穌所愛的」那門 

徒 （約十三 2 3 等 ），是他把所理解的歷史耶 

穌的傳統告訴他的跟隨者，他的跟隨者又按 

著約翰特有的神學觀來解釋他的傳統。約翰 

書信第一本可能是啟示錄【編 按 ：敢示錄的學 

者大多數認為敢示錄寫於第一世紀末，約為 

94 ~  9 6 年 間 ；參楊牧谷著，《基督書簡》， 

校 園 ’ 1 9 9 0，93 ~  1 0 3頁】：約翰福音則是 

寫給住在以弗所的猶太及以弗所信徒。這個 

信徒羣體又按他們所了解的基督，而分成好 

幾個小羣體；有些人認為祂比神低一點，有 

些 人 只 看 祂 是 一 個 人 （參 幻 影 說 ， Doce- 

tism* ) 。這說明為什麼約翰要提出一個較平 

衡的基督論（Christology f 出 來 ：耶穌與神 

為 一 ，與人亦為一。過了一段時間，多元化 

的意見趨向極化，使被稱為 r 長老 」的約翰 

寫作約翰 * 、威 、参 書 ，目的是提醒信徒， 

什麼是基督敎信仰和生活的基本要素。儘管 

作者強調愛與合一，事實上約翰的羣體卻是 

處於分裂之中，這從福音與書信均可看出端 

儉 ( 參約妻，尤其是 9 ~  10 ) 。

翰的神學

約翰解釋的救恩（Salvation )*總是同時間在 

兩個層面進行：地上和天上。在福音書內， 

約翰記述的方法是這樣的：第一章是導言， 

二十一章是跋；中間是兩幕劇：第 一 幕 （約 

二〜十 二 ）叙述神的道（L o g o s  f 對世界的 

啟 示 ，透過神睛 ( Miracle )*及有關的講道， 

中間加插著「我 是 」語 錄 ，耶餘向一個愈來 

愈 大 的 羣 體 陳 明 神 的 榮 耀 （Glory of

G o d  r ，包括猶太人、撒瑪利亞人和希騰人  

( 代表外邦人）。對那些有耳可聽、有眼可 

看 的 人 來 說 ，耶 穌 （Jesus )•就 是 基 督 ，是 

非 常 明 顧 的 。福 音 的 第 二 幕 （約 十 三 ~二  

十 ）是 有 關 道 的 榮 耀 。約翰記載耶穌的受  

難 ，把整個福音推入高潮：基督被高舉，多 

馬承認復活的耶鮮是「主 」、是 「神 」 （約 

二 十 28 ) 。本於基督的敢示和榮耀，約翰要 

讀者運用信心（Faith )•，接受耶穌為彌賽亞 

和神的兒子，以致能得生命（約二十 31 ) 。 

門徒中以彼得和「主所愛的那門徒」為 首 ， 

也開始接受耶穌的呼召和能力去跟隨祂，又 

奉差遣照顧祂的羊，開始了普世宣敎（參宣 

敎 學 ，Missiology** ) 的使命（約二十一 1 ~  

25 ) 。

我們已經說過，約翰神學的核心就是基 

會 論 。他整個記述的中心人物是耶穌自己， 

她的本性是與人為一（約 十 六 28a ) ，亦與 

神為 一 （約十六 28b > 十 四 2 8 ，十 30 ) 。這 

種認識遠超越對觀福誉，成了約翰了解救恩 

的 基 礎 ，約 翰 常 稱 救 恩 為 「永 生 」 （約三 

1 6 、36 ; 另參末世論，Eschatology** ) 。神 

所 賜 的 豊 盛 生 命 ，是透過祂的兒子而傳下  

來 ，祂曾成為肉身、被釘十架、又復活升天 

(約 十 1 0 ，十二 32 ) 。耶穌從神而來，又&  

回祂那裡去，因此耶穌就成了人通往父神去 

的道路（約十三 3 ，十四 6 ) 。

由此約翰指出神向人敢示之道，是透過 

物 質 （至 高 之 例 是 道 成 肉 身 ， Incarna- 

tion* )來啟示屬靈的（約一 14 ；約壶一 1 ~

2 ;啟一 17 ~  18 ) 。這個觀點不僅限於約翰 

寫的福音，他寫的其他書信亦陳示同樣的道 

理 ：神救睛的行動都是把地上的和天上的、 

時間和永 tS ( T i m e  a n d  Eternity )*，相連在 

一 起 。在這基礎上，永生成了現在的一個實 

體 ，因為上面的和下面的世界皆融攝在一起 

了 （約一 51 ; 另參約壶四 16 ~  17 ;啟 三 14 

~  15 ) ，約翰福音記載的七個神填，亦顯示 

同樣的道理。

約翰做神學的方法，可以稱之為「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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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Sacramental f 。約翰不大重視洗禮  

( B a p tism  )* 和 聖 餐 （Eucharist )*，卻看重  

耶穌的生命就是一個聖禮。這方法成了約餘 

了解的神（G o d  )•的一個特色，祂同時是超 

越 的 ，也 是 遍 在 的 （參 約 四 23 ~  2 4 ，三 

16 ：約査一 5 ’四 9 ~  14 ; 啟 四 2 ~  1 1 ，五 

6 ~  10 ) 。世 界 （Wo r l d  )*是神所愛的，也 

是 反 對 祂 的 （參 約 三 17 ~  1 9 ，十 七 15 ~  

16 ；約臺二 1 5 〜 17 , 四 14 ；厳十一 15 ’十 

四 8 ’ 二十一 1 〜 2 ) ; 至於人’他同時愛光 

明 ，亦受黑暗所吸引（約十二 3 5 〜 36 ;約 

査一  7 , 二 8 〜 11 ' 三 14 ; 敢 十 A  2 1 〜 

24 ) 。

「從 上 」與 「從 下 」之間的張力，亦見 

於 約 翰 神學 的 其 他 方 面 （參約 A  23 ) 。舉 

例 ，約翰記述耶林的死使是了，他不大強調 

那是個獻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參 獻 祭 ，Sac- 

rifice* ) ，反強 調 那是神 顧出 祂榮 耀 的 方  

法 ，叫 信 徒 可 以 脫 離 撒 但 ( 約 十 三 31 ~  

32 ；約査三 8 ；敢十二 10 ~  11 ) 。同樣地， 

約翰閨釋的敎會 ( C h u r c h  r 亦具這種兩極的 

張 力 ：那是一個有分於天上的生命，同時又 

經歷屬地存在種種焦慮的羣體（約十七 6 ~  

19 ；約* 四 17 ；敢二〜三）。他的敎會學處 

處都見到這種張力：敎會是一個羣體，亦具 

個人的意義，因此他能陳示一個平衡的敎會 

觀 ，裡面有基督與信徒的關係：耶 穌 是 「葡 

萄 樹 」，信徒是枝子（約十 五 1 〜 11 ) 。信 

徒在敎會中既有屬地，亦有永 g 的 意 義 ，羣 

體與個體均能經歷得到；其 「會 籍 」既是普 

世 的 ，亦是個人的（參約二十一 1 〜 9 ;約 

豈 二 1 ~  3 ; 啟 七 ），二者同樣重要。

約翰的末世論 * 也具有這種兩極性。約 

翰 認 為 ，「末 世 」仍 未來到；但對耶穌的門 

徒 來 說 ，在祂復活的前後，末世卻已經開始 

了 。事 實 上 ，約 翰 神 學 的 一 個 特 色 ，就是 

r 既 濟 」與 「未 濟 」之 間 的 張 力 。他認為  

「現在的永生」是一個實體，不是一個吊跪 

〔參約五 25 ；約威 8 ~  9 ；啟二十二 ;雖然啟 

示錄有敢示文學 （Apocalyptic Literature )*

的 風 格 ，卻是最多用現在式來描述救恩的一

卷書〕。

約翰神學的雙面張力，是處理神學的一 

種 方 法 ，其關鍵點在基督自己。祂把屬物與 

屬靈兩個層面融攝起來，他使福音實現在人 

生每一個層面；人透過對神的救讀知識，和 

藉聖靈而有的信心，現在就可以有永極的生 

命 （約 十 六 7 ~  11 ’十 七 3 ; 約臺二 12 ~

14 ;啟二 7 ) 。

按約Ii的 了 解 ，叫個別信徒和整個基督 

身體有能力的，是聖靈保惠師（在臨別講道 

中指出來，約十四〜十六；這個聖靈保惠師 

就是耶鮮另一個身分），如祂使信徒與基督 

聯 合 ，在地上能以神兒女的身分活在光中  

( 約十五 1 〜 8 ;約査四 1 2 〜 13 ;敢 三 1 ~

3 ) ；使信徒能真實的崇拜（Wo r s h i p  )*神 ， 

為了基督的緣故而無私地服事別人，把耶穌 

的福誉帶到世界毎一角落 ( 約 四 19 ~  2 6 ， 

二 十 2 1 〜 22 ;約 査三 11 ~  18 ; 另參約戴 5 

~  6 ；啟二十二 17 ) 。因 此 ，約翰的神學對 

毎一時代的敎會都是適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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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of D am ascus大 馬 色 的 約 翰 （約

652 ~  750 ) 約 輪出 生 於 大 馬 色 （大馬 

士 革 ）一個顯赫的基督徒家庭；他原是做官 

的 ，後因 皇帝伊索利亞 ( L e o  Isaurian ) 對 

反 圖 像 爭 辯 （Iconoclastic Controversies )* 

的 政 策 ，辭 官 歸 里 ，與領養的兄弟哥斯模  

( C o s m a s  ) 一起到耶路撒冷附近的璧沙伯修 

道 院 （St S a b a  M on a s t e r y  )修 道 ° 後來被按 

立 為 修 士 ，全時間從事寫作和寫聖詩的工  

作 ，名 垂 千 古 ，他的聖詩至今仍為敎會採  

用 。約翰維護圖像的使用，因此被 7 5 4年的 

反圖像會議定罪。他活到很大的年紀，很可 

能是第七次大公會議（尼西亞第二次會議， 

787 ) 之前才去世；此會議為他平反，並且承 

認 他 的 貢 獻 。後 世 稱 他 為 「金 源 」

( Chrysorroas ) ，是對他之作品和聖詩一個 

極高的推許。

在聖沙伯修道院，我們今天仍可看到他 

住過的小室；他的作品大多數亦是在那裡寫 

成 的 。約翰善於採納前人智慧的成果，但總 

有他自己的方法來給予新的編排；他的作品 

被譯成許多國的文字，為無數的作者帶來靈 

感 ，如西方的亞伯拉德（Abelard )*和阿查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f ，而在東方則差不  

多每一個系統神學家都受其影響。希騰的《生 

命》（Life )把他的作品分作四類：「和諧的 

聖 詩 」、「頌讚的演詞」、「神聖的聖經和 

啟示的聖言」 （即是他最重要的敎義神學： 

T h e  Fountain of K n o w l e d g e  ) , 和 《論圖 

像》。現代敎父學家則把它們分作：釋 經 、敎 

義 、反異端、辯 論 、倫 理 、講 道 、聖徒傳和 

詩 章 。

作為一個神學家，大馬色的約翰是個擁 

護傳統的人，他一生跟隨聖經和敎會接納的 

敎 父 ，因為他看二者同是受聖靈啟示的。他 

對某些神學問題特別感與趣，但整體來說，

他 是 個 系 統 神 學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 

家 ，希望為敎會提供一套完備的敎義知識， 

故此對每一個神學問題都有既廣博又深入的 

研 究 。對哲學的態度他是相當保留的，只有 

當哲學能為神學效命時，他才會使用它們。 

他將哲學分作真實的（具心理作用）和虚假 

的 （屬 撒但的）兩 種 ，哲學與神學的關係， 

猶如僕人與皇后。

他 說 ，神的存在是超越的，而在恩典中 

祂卻是遍在的；亦即是說，我們透過祂創造 

和救讀的行動，得知祂神聖的屬性（永t S、 

不變及尊責等），和神聖的位格 ( 聖父、聖 

子和聖靈三個位格， Hypostasis* ) 。他追 

隨希膜敎父的傳統，特別是加帕多家敎父〔該 

撒 利 亞 的 巴 西 流 （Basil of Caesarea f 、拿 

先 斯 的 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Nazianzus )* ’ 

和女撒的貴格利（G r e g o r y  of N y s s a  )*]，故 

總是先由三位一體（Trinity )*開 始 ，然後說 

到神的一體性（koinOnia ) ；但他必定堅持 

聖父的優先性’聖 子及聖靈 （H o l y  Spirit r 

皆由之而出（e k p o r e u e i n ) ° 世界包括屬物 

的及屬靈的受造物，但二者之間不存在二元 

論 （Dualism ),的 分 割 （反 對 摩 尼 敎 ，M a -  

nichaeism* ) ;世界是偶發的，注定必有終 

結 之 時 ，目的是透過人與天使（A n g e l  f 顯 

露神的計畫。但人本於自由意志的決定而墮 

落 （Fall )•，卻令神的計晝受挫了（他反對 

回敎徒的預定論，Predestination"* ) ，使人 

落入奴役和死亡之中。有些天使變成鬼魔， 

而全人類都陷於罪（Sin f 中 ；人失去的不僅 

是神的恩典、生命和了解力，亦透過分晩而 

把敗壞與死亡代代相傳下去。

人的出路是在救主基督內。對大馬色的 

約翰來說，基督不是一個神化的人，乃是一 

個成了人的神，具有兩種性情，即神性和人 

性 ，與 人 分 作 兩 部 分 相 似 ：一部分是屬物  

的 ，另一部分是非屬物的。但不同的是：基 

督 不 是 「從二性而成為另一個」 （another 

out of the t w o  ) ，乃 是 「在二性中而為一」

( one in the t w o  ) 。在這方面，約翰緊緊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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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逝 克敷的正統主義，和後 a 克敷期的思  

想 ，特別是拜占庭神學家李安迪（Leontius 

of B y z a n t i u m  ) 之 兩  性 互 通  

( e n h y p o s t a s i a，見 位 格 ) ，與馬克西母  

( M a x i m u s  )*與第六次大公會議對「兩種自 

然的能力與意志」的界 說 。因著這堅持，他 

能指出淫斯多留主義（Nestorianism f 和基 

督 一 性 說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的 錯 誤 （參基 

督 論 ，Christolog/ ) 。整個基督的救讀工  

作 ，包括祂的敎導、祂的生命、在十字架的 

犧 牲 ，和之後的復活、升天與再來；這些都 

是白白賜予信徒的，也是他們生活的目標； 

他們可透過接受聖禮，並以信心及善行來回 

應 ，便能達致這些目標。

對大馬色的約翰來說，基督徒的工作即 

等於放棄「世 界 」，過苦修 （Ascetic )*的生 

活 。他非常重視這種工作（或 生 命 ），因為 

他認為人 的 身 體復 活後 ，就是最後的審判  

( 在 Against the M a n i c h a e a n s  中 ，解釋得 

最 詳 細 ）。人若常紀念去世的人，並為他們 

禱 告 ，對仍然活著的人特別有好處。約翰認 

為 童 貞 女 馬 利 亞 （M a r y  f 和 聖 徒  

( Saint r ，是基督救 *真理的活書信（「基 

督 之 友 」和 h 神 的 兒 女 」 ），人要尊敬他  

們 ，卻不是崇拜他們；這一點在他為圖像辯 

護中表達最清楚。他為在崇拜中使用圖像的 

辯 護 ，不僅成了此思想的典範，更仔細分辨 

了對圖像的尊崇（proskynSsis' time ) ，與 

只能獻給三一神之真實敬拜（latreia ) 之間 

的差異。約翰對馬利亞和聖徒的敎義，和他 

對圖像的解釋，在很多地方都頗相似，給予 

這些人物的地位亦相仿；他的目的仍然是要 

維持基督作為信仰核心的地位，而馬利亞、 

聖徒及圖像不過是人尋求基督救恩的途徑而 

已 。亦可能是基於這種了解，大馬色的約翰 

與其他東方敎父一樣，都未能發展出一套明 

確的敎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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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D.

John of the Cross 十 架 的 約 翰 （1542

~91 ) 中世紀末期偉大的西班牙聖徒及  

靈 修 大 師 ，與 人 同 創 「無 鞋 聖 衣 會 」

( Discalced Carmelites ) ° 約翰出身於一個 

家道中落的貴族家庭，就讀於當時歐洲最出 

名 的 智 衣 會 大 學 （Carmelite College in 

Salamanca, 1564 ~  8 ) ，主修哲學和經院神 

學 ，這個訓練對他日後能深入分析屬靈經  

驗 ，有莫大的幫助。

生平

約翰在 1 5 6 3年加入聖衣會的修道院，對當時 

鬆散的修道院生活非常不滿；1 5 6 7年他認識 

了 大 德 蘭 （St Teresa of Avila, 1515 ~

82 ) ，在她協助之下，著手改革修道院，按 

著昔日修道院嚴格的修練生活及程序，重振 

修 道 院 的 清 譽 。他一共建立了十五個聖衣  

院 ，第一個是 1 5 6 8年在社魯羅 （Duruelo ) 

建 立 ；他被稱作十架的約翰，亦是始於這個 

時 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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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熱衷於改革修道院，無可避免地會 

得罪一些拒絕改革的人；他們與權貴勾結， 

終於在 1 5 7 7年十二月把十架的約翰逮捕，囚 

禁在托萊多（Toledo ) 的修道院。經過九個 

月非常艱苦的囚犯生活，約翰帶著一些最重 

要的文稿，逃到安達路西亞的艾•加花里奥 

( A1 Calvario, Andalusia )修 道 院 。這些文 

'稿包括聖詩、《屬靈讚歌》（Spiritual Canti

cle ) 、《登伽密山》（iAscenf of M o u n t  C a r - . 

m e n 、影 響 後 世 最 深 的 《心 靈 的 黑 夜 》

( D a r k  Night of the S o u l，黃 雪 松 譯 ，光 

啟 ， 1976 ) ，和 《活 的 愛 火 》 （ Living 

F l a m e  of L o v e  ) 。自 1 5 7 9年 起 ，他曾任多 

間修道院的最高負責人，最後又因管理修道 

院的問題，與無鞋聖衣會的院長多利亞 ( N. 

Doria ) 衝 突 ，於 1 5 9 1年被放遂到安達路西 

亞 ，年底便病死在那裡。這個一生以作品影 

響後世深遠的人，早 於 1 5 8 0年代中葉就停止 

寫作了。

說來奇怪，十架的約翰的作品雖然在當 

世亦深受人們歡迎，他似乎從無意出版，使 

之流傳更廣；他第一本完全的集子，在死後 

三十九年（1630 ) 才出版。但他性格堅毅不 

拔 ，追 求 聖 潔 的 生 活 ，因此就是在世的時  

候 ，已甚得信徒的愛戴；他的作品成了中世 

末期最受歡迎的靈修作品。他 於 1 7 2 6年被封 

為 聖 ，1926年更被羅馬敎廷宣告為r 敎會的 

博 士 」，且以十二月十四日定為敎會紀念他 

的節期。

思想

十架的約翰一生的成就，混合多種吊跪的因 

素 。本 性 上 ，他是一個敏感、深 遼 、感情豊 

盛 ，又富幻想力的詩人；他在優秀的大學接 

受 最 嚴 謹 的 哲 學 ，和 阿 査 那 ( T h o m a s  

A q u inas )•神學的訓練，使他能補捉和分析 

與神最深刻的關係，和細繊的感受。他指出 

神的本體是完全在人的感覺、幻想與理解能 

力之外，神若不向人敢示，就永遠是一個奥 

秘 ；若 不 用 「純愛 」回應神之敢示，人仍然

無法明白祂。十架的約翰透過聖詩來記錄這 

種神人關係的奥妙。

從體裁來說，約翰的聖詩源自西班牙傳 

統的五行詩（lira ) ，但他的作品又超越了前 

人的成就。《屬靈讚歌》寫 於 1 5 7 8年的獄中， 

《登题密山》是 稍 後 ，而《活的愛火》則大約完 

成 於 1583 ~  4 年 。前二書閩釋靈魂怎樣在  

「感官之黑夜」得到 懷 淨 ；他 說 ，當人走到 

一切感官都不能給予任何光明之望時，靈魂 

仍 能 在 r 純淨的信心」下持守著。這時人只 

能安息下來，不作任何的要求。之 後 ，人就 

進入第二個潔淨的時期，那就是連靈魂都會 

落在絕對黑夜中。

在《心靈的黑夜》中 ，約翰說靈魂所處的 

黑夜分作兩種：積極的與消極的。在 「積極 

的黑夜」，靈魂預備黙想和與神聯合；「消 

極的黑夜」是人完全無能為力的時候，他只 

能 等 待 ，因為這是惟有神的愛能工作的時  

候 。人就是等待祂把黙想與聯合的恩賜，融 

入 人 的 靈 魂 內 ；這時人會經歷最深重的苦  

難 ，不僅是内身的，靈性上也會好像失去神 

一 樣 。人能經歷與神聯合的恩賜，亦是在這 

種 「消極的黑夜」中 ；黎明前的夜是最鐵黑 

的 。但在實際經歴中，消極與積極的黑夜並 

不全有因果的先後關係，人可能同一時間反 

覆地經歷消極與積極的黑夜，因此人亦只有 

靠信心的支持才能度過這段時閩。

從思想的淵源來看，約翰頗受北歐靈修 

傳 統 的 影 響 ，他的靈程描述與《不知之雲》 

( C l o u d  of U n k n o w i n g，鄭聖沖譯，光 敢 ， 

1980 ) 很 相 似 （但有學者指出他沒有看過此 

書 ）；大德蘭的靈性經歷，對他反而留下更 

深痕 跡。但因著約翰特殊的經歷和學養，他 

比任何人更能勾畫出靈性成長的三個歷程： 

懷 淨 、光 照 、聯 合 。現在人通常承認約翰與 

大德蘭描述的靈性歷程是最真確的。

十架的約翰在二十世紀末，再受敎會的 

重 視 。隨著人普遍對靈修文學產生與趣，天 

主敎與基督敎研究和閨釋約翰的書籍日見増 

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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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技谷

J o y 喜 樂 一切真正的基督敎信仰，都必 

然有最基本的元素：喜 樂 ；它也是希伯來宗 

敎不可或缺的因素。以斯拉時代的人民重讀 

律 法 ，就生發極大的喜樂：r 因靠耶和華而 

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 八 1 0 ) 。整本 

詩篇都充滿敬拜的喜樂，特別是在耶路撒冷 

過重要的節日時。

新 約 是 r 世界上最活漫、最令人興奮、 

最 喜 樂 的 書  J ( J. D e n n e y ,  Studies in 

Theology, London, 1895, p. 171 ) ° 與喜樂 

有關的詞語有很多，全部加起來共用過 326 

次 。舉 例 說 ，有 r 歡 喜 」（agalli'asis , 如 ： 

徒二 46 ) ；因信心而有的樂觀（euthymein, 

徒二十七 2 2 、25 ) ；保羅甚至可以因基督之 

死 而 在 神 裡 面 歡 樂 （k a u c h a s t h a i， 羅五  

11 ) ；耶鮮在 A 福中向擁有某些特性的人宣 

告 ，他 們 可 以 喜 樂 ，因 為 他 們 是 有 福 的

( m a k a r i o s，太五  3 ~  11 ; 路六  20

2 2 ) 。但新約最常見的喜樂，都是湧自 ^

的 （c/jara； chairein ) , 在 326 次 中 ，

1 4 6次都是這樣用；整個新約的信息，gi 

為萬民帶來大喜的信息（路二 10 ) 。

毎一位新約作者多少都有提及喜樂； 

中尤以路加寫的福音書為然，他的福音書 

稱 作 r 喜樂的福音」 ；而保羅在監獄中寫 

緋立比書，則 稱 作 r 喜樂的信」。約翰在 

品強調的，是滿足的喜樂（如 ：約十七 

約登一 4 ) ；彼得則論到患難中的喜樂（ 

前 三 14 , 四 13 ~  14 ) 。實行信仰的喜樂 

於雅各書（如 ：雅一 25 ) ：得救者的喜樂 

見於啟示錄（如 ：啟二十二 14 ) 。

基督徒喜樂的整個基礎建立在信心  

上 ：神 （G o d  )*為 父 親 、罪得赦免、道成 

身 （Incarnation ) ,、讀 罪 （A t o n e m e n t  )* 

基 督 的 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T ， 

聖 靈 論 （H o l y  Spirit )*。基督徒能喜樂’： 

因為天父赦免悔罪的人，因為父差祂兒子： 

世 上 ，g 救一切相信的人（約 三 16 ) ，因， 

基督不是死了，而是復活了，也因為喜樂： 

聖靈所結的果子中，九項德性中的一項（J 

五 22 ) ; 這就是基督徒喜樂的穩固基礎。

喜樂藉著更新的生命和崇拜表達出來 

透過崇拜而經歷的喜樂，在近代靈恩運動 e 

至為明顧。每一個星期日的崇拜，都是慶示 

基督的復活，因此每一個崇拜都具有復活I 

的喜樂。但喜樂不僅是每週的第一天才可老 

歷 ，它成了基督徒整週每一天生活與工作 & 

力 量 ；事 實 上 ，基督徒一生都是對基督一 fi 

喜樂的敬拜。

參考書目

J. Moltmann, Theology and Joy (Londor 
1973)； W. G. Morrice, We Joy in God (London
1977); idem, Joy in the New Testament (Exeter 
1984).

W . G . M



627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猶 太 敎與 基

督敎早 期敎 會 的 成員以猶太人為主，他們 

的基本問題不是怎樣面對自己的猶太敎背  

景 ，而是當大量外邦人坂信以色列的神和猶 

太的彌賽亞後，猶太信徒應該用什麼態度面 

對這些外邦信徒。當時有一派信徒是猶太派 

基 督 徒 （Judaizers ) ，他們認為外邦人要成 

為基督徒之前，要先成為猶太信徒，遵守摩 

西的律法（L a w  )•和守割禮。但整體敎會的 

態 度 ，特別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羅，卻不這麼 

認 為 ，他 們 認 為 人 稱 義 （Justification )*是 

因 著 信 ，不是因著守律法。我們可在羅馬書 

( 如 ：羅 三 28 ~  31 ) 和 加 拉 太 書 （如 ：加 

三 1 0〜 1 4、23 ~  29 ) 看 到 ，因信稱義的道 

理是顯明基督救恩（Salvation )*的普世性。 

人要得救，猶太人的律法不是必須的；但新 

約並沒有暗示猶太人信主之後，就不再需要 

守律 法，這不是說外邦人與猶太人有兩條不 

同的救恩道路，而只是顧及猶太人的文化背 

景而已。耶鮮與使徒均說過，他們並非是廢 

掉猶太人的律法，保羅在徒二十一即指出： 

說人信主便等於可以「離棄摩西……不要給 

孩子行割禮，也不要遵行條規」 （徒二十一 

21 ) ，這是不對的；因此保羅也遵守聖殿潔 

淨 禮 的 規 矩 ，包 括 刹 頭 和 獻 祭 （徒二十一

24 ' 26 ) ；只不過這些規矩不再是非守不可 

的 （譬如猶太人對那些住在外國，遠離耶路 

撒冷聖殿的猶太信徒，便是不可能的），連 

彼得的例子也可說明（加二 14 ) 。

話雖這麼說，新約敎會面對一個最現實 

的問題乃是：大多數猶太人的領袖，都拒絕 

接受耶穌作他們的彌賽亞。福 音 書 （特別是 

約翰福音）與使徒行傳就常提到「猶太人」 

拒絕福音，激動人羣來反對敎會。這是第一 

世紀猶太人的情況；但我們也要留意，約翰 

是猶太人，當時很多祭司與猶太人領袖也是 

信 徒 ；只不過新約時代猶太人會堂與敎會之 

間的鴻溝，已經愈來愈深。到了聖殿被毀之 

後 ，猶太人的領袖反對敎會的立場愈發堅定 

不 移 。敎會在四世紀君士坦丁作王的時候成

了國 敎 ，亦對猶太人採取報復措施；敎會會 

議 （Councils )*相繼發出反猶太人的宣言和  

判 決 。這 時 ，猶太人發現他們愈來愈難做一 

個真信徒，而同時又做一個真正文化上的猶 

太 人 ；緊緊跟隨猶太人的法律（ka sh ru t) ， 

同時又留在以外邦為主的敎會，對很多猶太 

信徒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反 猶 太 主 義 （A n t i - S e m it i s m  )**成了基 

督徒生活正常的一部分。他們指控猶太人是 

殺 神 者 ，相信猶太人現今正處於被神咒祖之 

下 。馬太福音是猶太人的福音書，那裡記載 

猶太人曾這樣說：「祂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 

的子孫身上。」 (太二十七 25 ) 因 此 ，基督 

徒便認為神的咒識是落在世世代代的猶太人 

身 上 。

敎會在羅馬帝國得勢之後，剝奪了猶太 

人許多公民權利，容許基督敎傳道人隨意進 

入 會 堂 ，向他們傳講基督敎信仰；逼害猶太 

人的事件時有發生。今天的猶太人就是不能 

忘記昔日他們被逼受洗和信耶穌、十字軍、 

異 敎 裁 判 所 的 酷 刑 ，也 不 能 忘 記 路 德  

( Luther ),反猶太人的著作、蘇聯逼害猶太 

人的政策，以及希特勒對猶太人施行的「最 

後方案」—— 把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猶太人殺 

掉 等 歷 史 。這 麼 一 來 ，結 果 像 基 督 、基督 

徒 、敎 會 、十字軍等詞囊，對猶太人而言， 

都只會引起憎恨之情；就是那些相信耶餘是 

彌賽亞的猶太人也柜絕使用。

新約雖然也面對第一世紀的問題：外邦 

人作基督徒是否必須先作猶太人？今天的問 

題卻是反轉過來：信耶穌的猶太人是否必須 

要忘掉摩西的律法？參加外邦人的敎會？以 

一 種 「化 外 」的形式來敬拜神？今天有些美 

國的猶太信徒自己組成「彌賽亞的會堂」， 

在 以 色 列 則 組 成 「彌 賽 亞 會 」 ( messianic 

assemblies ) ，在英國和其他地方是「彌賽 

亞 團 契 」。他 們 均 拒 絕 使 用 「敎 會 」這名 

詞 ，要用猶太人的方式來建立基督的羣體， 

其間他們遇到的問題包括：對外邦人和現存 

外邦敎會應保持什麼態度？應怎樣看待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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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律法？哪一種會堂的形式是可以繼續下 

去 的 ？以及有關採用希伯來文來敬拜，並且 

建立符合猶太背景的領導模式等問題。這些 

努 力 儘 管 會 削 弱 他 們 的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造成孤立 ，但猶太人這樣 

做 ，卻能増強他們的猶太身分，他們認為這 

是重要的。

今 天 敎 會 向 猶 太 人 傳 福 音  

( Evangelism  )*的 時 候 ，有幾個問題是十分 

重要 的 ：

1 . 「歸 正 」 （Conversion f 是否必 須  

的 ？有些基督徒採取「兩約 」的方式來應付 

這個猶太人的問題。耶穌基督所立的新約固 

然是外邦人得救之道，神為猶太人定下的道 

路仍然是舊約。這態度必然引起一個問題： 

耶穌成全了舊約又要怎樣解釋？這正是約翰 

福 音 立 意 要 強 調 的 （參 R. E. B r o w n  : 

A n c h o r  Bible c o m m e n t a r y  ) 。

2.猶太人的阪信是否必然包括中斷性與 

延續性在內呢？猶太敎肯定的信仰包括妥拉

( T o r a h  ) 、神 的 道 ，和 神 的 律 法 ；拉比和 

他 勒 目 （. T a l m u d  ) 的研究對猶太人來說，是 

神對摩西敢示的 r 口傳妥拉」，又為後代猶 

太人所發展。倘若猶太敎真是單純建立於神 

在舊約的啟示上，那麼敎會相信耶穌是彌賽 

亞 這信仰，就只是它的延續。但反過來說， 

我們若認為拉比與他勒目的研究只是人外加 

在神的妥拉之上的東西的，那麼基於人會犯 

錯這事實來看，這種錯誤必然成為近代猶太 

敎的一部分，猶太敎與基督敎之間使有一種 

中 斷 性 ，二者不能等同，因此猶太人要成為 

基督 徒 ，就必須經歷悔改與重生。

3.基督徒有沒有權利向猶太人傳福音？ 

昔曰敎會迫害猶太人的歴史，叫某些基督徒 

覺得他們只能與猶太人做朋友，卻不應期望 

勸他們信耶穌。今天有些猶太敎與基督敎的 

對 話 ，其目的並不是要勸對方坂信；這看法 

與聖經的大使命相違，聖經要我們存著愛與 

謙卑的 心 ，與猶太人分享耶穌基督豊盛的生 

命 。

4 .猶太人的將來是怎樣的？基督徒對以 

色 列 （Israel )*國的看法很不一致。1 9 4 8年 

建立的以色列國，是舊約預言的成就嗎？抑 

或耶餘基督才是舊約一切預言的成就？敎會 

在某方面可以說是r 新以色列」嗎 ？神只是 

對以色列民族有與趣嗎？抑或馳對以色列國 

也是關注的？所有基督徒都承認，神是歷史 

的惟一主宰，因此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地，起 

碼說來也是在神的旨意當中。

敎會對猶太人之將來的認識，主要源自 

羅馬書九到十一章。保羅相當清楚地指出： 

外邦人有機會接受福音，全因為猶太人不順 

服 ；外邦人信主會引起猶太人的嫉妒，從而 

激發他 們，以致他們也有機會給接上他們自 

己的撒糧樹幹。偶若猶太人的不順服能叫外 

邦人大得神的恩福，保 羅 問 ：猶太人全部阪 

主 ，又會對整個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呢？因 

此保羅預見有一天所有外邦人信主，而以色 

列全家也要得救。不管在真實情況下這是什 

麼 意 思 ，我們起碼可以這樣盼望：有 一 天 ， 

所有外邦人和猶太人都會接受耶穌基督為他 

們的救主。

另 參 ：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 ) ；以色列 

( Israel ) ;耶路撒冷（Jerusale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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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m, The Jewish People and Jesus Christ after 
Auschwitz (Grand Rapids, MI, 1981); C. Klein, 

Anti-Judaism in Christian Theology (London,

1978); P. Lapide and J. Moltmann, Jewish 
Monotheism and Christian Trinitarian Doctrine 
(Philadelphia, 1981); J. Parkes, The Conflict of the 
Church and the Synagogue (London, 1934)； M. 
H. Tamenbaum, M. Wilson, J. Rudin (eds.), 

Evangelicals and Jews in Conversation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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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s, MI, 1978); ‘Christian Witness to the Jew

ish People',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s 7 

(Wheaton, IL, 1980).

M.F.G-

J u d a iz e r猶 太 派 基 督 徒 參猶太敎與基

督 敎 ( Judaism  an d Christianity ) 。

Judgment of G o d 神 的 審 判 相信神

會 對 人 施 行 審 判 ，是基督敎重要的敎義之  

一 ，世界其他董要宗敎亦如此（參 如 ：S. G. 

F. Brandon, T h e  J u d g m e n t  of the D e a d ,

London, 1967 ) 。在 舊 約 ，神的審判可分兩  

種 ：順服祂之誠命者，祂要施與屬地的恩福 

( 如 ：豊 收 、國家平安）；不順服 者，祂要 

刑 罰 （如 ：瘾 疫 、地 震 、被 虞 ）。新約承繼 

這 種 信 仰 ，是 啟 示 文 學 （Apocalyptic Lite

rature )*發展出來的，指出歷史的未期有極  

大的審判臨到地上。本於新約而建立的審判 

敎 義 ，常包括下列各項因素在內：

1.所 有 人 都 要 受 審 判 ，包 括 「活人死  

人 」（徒十 4 2 )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羅十 

四 1 0 〜 12 ) 。這個將來的審判在耶穌再來  

時展現出來（可 A  38 ;林 前 四 5 ；帖後一 5 

~  10 ; 另參末世論，Eschatology" ) °

2.審判是 「按人的工作」（太十六 27 ； 

羅二  6 ; 啟二十 二  1 2 ) ；這 與 因 信 稱 義  

( Justification )*的信仰沒有衝突。雖然因 

信稱義是神的恩典，人卻有責任藉著工作來 

過與恩典相稱的生活。因此在最後審判中， 

人的工作將要顯出他是否有一個活的信仰； 

人的工作不是要為他賺得救恩，而只是顯明 

他的信心到底是真實的信心，或只是道聽途 

說而已。

3.最後審判之時，將要顯出他是不是屬 

於基督的。神的審判不是從上面或從外面強 

加在人身上的一個無理要求，乃是人一生之 

生活與工作自顯的時刻：人在世時遇到基督

和祂的福音，人是怎樣回應的呢？他選擇了 

什 麼 ？為什麼會作這樣的選擇？這一切都要 

顯 明 ，人並要為此答辯；因此從最現實的意 

義 來 說 ，人將要受的審判都是自招的。這種 

自招的審判，在約翰福音最明顯（如 ：約三 

19 ~  20 ) ，也不僅限於他有提及（如 ：太十 

32 ~  33 ；羅 一 18 ~  32 ) °

4.救恩或定罪應就著與肺有沒有關係來 

解 釋 。人的命運是由一種雙面的準則來界  

定 ：不按神在自然界顯明的秩序來敬拜祂和 

服 事 祂 （羅一 18 ~  20 ) ；和他們對基督的  

態度—— 他們與祂之關係，即他們的行為所 

顧 明 出 來 的 （約 三 36 ) 。人的命運只有兩  

種 ：或是在神的榮光之中，或永遠與神隔離 

(參帖後一 8 〜 10 ) 。

近代人對神的審判的認識，有了根本的 

轉 移 ，歷代敎會信徒所懼怕的地獄與火湖， 

對現代人已失去威嚇力。但昔日的信仰仍有 

它的意義：它提醒人，神的審判是厳肅的、 

公義的、可 怕 的 ，也是無法逃遁的；這是人 

在聖愛下無可推譲、無法躲避的審判，由基 

督親自執行。

近代的 W 論多注意幾點：神的審判能否 

在歷史事件中看得出來(參 D. Bebbington, 

Patterns in History , Leicester, 1979 ) ? 對 

那些從沒有聽過神或福音的，是根據什麼來 

施行審判？以及永遠的刑罰是否與神的慈愛 

相 違 等 問 題 （參 普 救 主 義 ， Universa- 

lism* ) 。

S.H.T.

人不再那麼害怕地獄、火湖的威嚇，並 

不表示人對聖經的警告就掉以輕心；這與現 

代人所了解的基督有密切的關係。

一切的審判是從基督再來時展開，這是 

昔曰的了解，這種了解使人感到距離審判之 

時還有好長的一段日子。然而這個感覺是錯 

誤 的 ，因人的離世就等於他一生的案卷掩 

上 ，等 候 「批 閱 」，而人是無法知道什麼時 

候 離世 的 ；可是人覺得只要離世前仍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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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 改 ，因此其緊迫性就大大減弱。

現代人所了解的基督，不僅是一個末日 

要來的基督，祂實在是一個已經來到歷史的 

末 日 者 （the Es c h a t o s ) ；信徒毎天都要面 

對這位末日者，要向祂交帳，因此人也是每 

天要受審判。代替地獄與火湖的威嚇者，就 

是毎日的責任感。這個解釋固然與存在主義 

( Existentialism f 有 關 ，事實上也是新約倫 

理 學 ( Ethics r 的基礎。倫理學的基礎並非 

建立在威嚇上，乃是建立在愛與責任感上， 

因此亦是現代人更能明白及作出回應的。

楊牧谷

另 參 ：公 義 （Justice ) ；律 法 （L a w  )

參考書目

J. A. Baird, The Justice of God in the 
Teaching of Jesus (London, 1963); J. P. Martin, 
The Last Judgment (Edinburgh, 1963); L. Morris, 
The B iblical Doctrine of Judgment (London, 

1960)； S. H. Travis, Christ and the Judgment of 
God (London, 1986)。另參末世論（Eschatology) 的 

參考書目。

S.H.T. / 揚牧谷

能自我實現的人。3.近來他集中力量董組昔 

日的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iT，使它 

變 成 自 然 界 的 神 學 （Nature, T h e o l o g y  

of r ；亦即是說，他要找出神特別的敝示對 

普世的意義，其中對生態與環境保護具有特 

別的意義。

上述三個神學課題都有一個共同的焦  

點 ：那就是要找出人間的神，和神所創造者 

的關係與贷別。翁高對巴特的研究亦別有見 

地 ；此 外 ，他 在 類 比 法 ( A n a l o g y  f 、隱 

喻 ，及本體論的研究，亦深受學者的注意。 

他解釋死亡的一書，被視為近代突破的研究 

之 一 。

參考書目

Death (ET, Edinburgh, 1975)；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ET, Edinburgh, 1976); God as the 
Mystery of the World (ET, Edinburgh, 1983).

G. Wainwright, ExpT 92 (1981)’ pp. 131 〜 5; J. 

B. Webster, Evangel 2:2 (1984), pp. 4 〜 6; idem, 
Eberhard Jungel: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eology 
(Cambridge, 1986).

J-B.We.

Jungel, Eberhard 翁 高 （1934 年 生 ）

杜平根大學系統神學敎授，亦是近代神學界 

重要的領袖。翁高的著作包括新約、歷 史 、 

敎義神學和宗敎哲學。他的神學思想主要受 

兩 種 影 響 ：字 克 斯 （Ernst Fuchs, 1903 ~

83 ) 的語 言原 理 ，和 巴 特 ( Barth )*的基督 

中心論。我們可以從翁高的神學看出三個他 

關心的神學課題：

1.本於神謙卑地認同於被釘的基督，翁 

高發展出道成肉身及三位一體的敎義。他的 

作品很多是本於加略山的事件，而指出其神 

學和本體論的意義。2.本於因信稱義的道理 

而發展出來的人類學（Anthrop o l o g y )*，指 

出人是一個能接受及重視關係的人，多於是

J u s t ic e 公義敎會了解的公義有兩個來  

源 ：聖經與哲學。

舊約認為公義是神的相對屬性，因此亦 

是要求於以色列人的。用來描述神的希伯來 

詞 語 ，包 括 碎dsqit、 s e d e q 及希腹文之  

dikaiosyne ；最 常 用 之 中 文 譯 法 為 「公 

義 」。用在人身上的，則是指正當的法則、 

行 為 ，或 人 要 得 他 應 當 得 的 ，無論是好是  

壞 。

從神的角度而言，跑不能忍受不公義的 

行 為 。為 此 ，祂訂下公平的法則要人遵守： 

違 反祂 公 義 之 律 者 ，就是違反祂聖潔的要  

求 ；遵守她公義之律者，就是尊董祂的聖潔 

權 柄 。為 此 ，祂定下順者蒙福，逆者受禍； 

人亦要本於相同的原則制定民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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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敎會所了解的公義，則是本於希撒 

哲 學 （特 別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Aristotle, ) ， 

藉 著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nas )*把它神學  

化 ，而 傳 到 現 在 ，成為西方文化重要的支  

柱 。亞里斯多德把公義分成兩種：一般的或 

法律上的公義，和特別的公義。一般的公義 

是指 人 與 人 之 關係 ；特別的公義又可分成  

「可 換 公 義 」 （com mu tative  justice ) 和 

「分酉己公義」 （distributive justice ) °

r 可換公義」處理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問 

題 ，包括自願的交易，如 合 約 ，是兩者之間 

同意的，也必須按合約的條款完成交易；非 

自願的，像 搶 劫 ，那是只有一方願意，而另 

一方不願意的。「可換公義」是按法律來裁 

定這等行為，主要是關乎民事法律多於刑事 

法 律 。

「分 配 公 義 」則是本於羣體整體的利  

益 ，而把責任與權利分配給羣體毎一成員： 

責任者如税項，權利者如財富。自比約十一 

世 （Pius X I  ) 的 敎 諭 ( ‘Q u a d r a g e s i m o  

A n n o ’，1931 ) 起 ，「社會公義」一詞就成了 

西方社會一個重要價值指標；它包括羣體的 

公共利益，共同分擔責任和享受權利，以至 

尊重別人的權利等。近代的社會行動家，就 

是 本於這 種思 想 ，來為受剝削之人爭取權  

益 。

基督敎神學所討論的公義，自然地會連 

結聖經和哲學的亮光來尋求可落實之道，自 

的是婦造一個公平和公義的社會。

1.神是公義的，她這樣對人，亦要求人 

能以同一的原則對人，這是人能快樂地生活 

的 基 礎 。神 本 於 祂 舆 以 色 列 民 立 的 盟 約  

( C o v e n a n t  f ，而顯出祂這方面的特性，以 

及對人的要求。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之時， 

祂把以色列人釋放出來；「釋放被囚的」就 

成了以色列人之神學的起點，亦是彌賽亞盼 

望的核心，包括了政治上的釋放，和神學上 

從罪得釋放在內；神藉此顯出祂是人的主。

人的行為適當與否，端視乎他能否達到 

與他立約之神的要求，這要求在舊約是藉著

律 法 與 先 知 顯 明 ，在新約則是透過耶穌基  

督 ，故整本新舊約聖經便滿了基於立約而發 

出的公義要求（創十 A  2 5 ，三 十 33 ; 出九 

27 ；利 十 九 15 ；申十六 1 8 ，三十二 4 ；撒上 

二十六 23 ：王上三 6 ；拉 九 15 ：尼 九 8 ；詩 

五 8 ，十一 7 ，四 十 五 1 ，七十二  2 ；耶五 

1 ，九 24 ; 彌 六 8 ；太二十二  23 ；路十一

42 ；徒 十 七 31 ；羅 七 12 ；帖後一  6 ；來一

9 ；啟十五 3 ’十 九 11 ) 。這些經文都有一個 

共同焦點 ：人要按著神的救讀模式來對待別 

人 —— 這 是 更 正 敎 道 德 神 學 （M o r a l  

T h e o l o g y  f 的要點。天主敎的神學家則朝另 

一模式來發展：人的道德行為怎樣才能與神 

的心意符合？這是阿查那道德神學的模式， 

他說自然的道德律必須能反映神永恒的律  

法 。更正敎尋求人公義的行為能反映神的公 

義 救 續 ；而天主敎則要求人能洞察及回應神 

在物界和靈界的公義秩序。

2.公平與公義是傳統的重要美德，與人 

的謹慎、節制和剛毅有關，叫人能甘心樂意 

把人該得的歸給人，這能促進羣體安和樂利 

的關係。但要公義落實，明顯地不能倚靠人 

自發的、自然的性情，特別在基督敎所了解 

的人性和罪性下是不可能的；因此公義要求 

洞察什麼最能叫公義得伸（故 謹 慎 ），控制 

私 愁 ，以致能一心追求至善（故 節 制 ），和 

就算會違反私利，亦義無反顧（故 剛 毅 ）。 

基督敎倫理 神 學 家 認為 ，能助長公義發展  

的 ，是神的愛和由此激發的善行。人一方面 

要因神的愛與救睛，常有 ® 欠神的心；另一 

方面亦要知道，他的鄰舍也是神所愛的。這 

些都叫人能越過一己之私心，而關顧別人應 

得之權益。

3.近代在這方面的討論，多關心愛舆公 

義的 關 係 ；它們自然有相衝突的時候，但更 

常 見 的 ，是能互助及互相補充的情況。舉 

例 ，我們與鄰舍的關係可以是愛及犧牲，當 

這關係渉及第三者，公平與公義的原則就大 

派 用 場 。但公義的關係常會因著人的有限  

( 不知全部實現）和 罪 性 （私 愁 ) 而受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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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 ，強勢一方就會容易做出剝削弱勢一方的 

行 径 。要恢復和諧和可容忍的關係，單純依 

靠對愛全不感與趣的法律，有時是於事無補 

的 ；基督敎所言之愛與公義的原則，仍然是 

解決人際糾紛的有效方法。

此原則考慮的有關方面包括：1.平等權 

益 ；2.個人自由；3.按需要而分配利益 ; 4. 

從道德立場來評估指導行為的原則等。其後 

果有時比單靠法律的裁決更具人性，也更容 

易重建一個遭破壞的關係。一個和諧共存的 

羣體關 係，肯定比一個單純以法律裁定為合 

理的關係，更有利於羣體的生活。

這樣說來，基督敎把愛和公義放在一起 

看這問 題 ，是比僅以法律維持的公義關係更 

勝一壽了。一個常見的例子是：大企業內的 

勞資糾紛，資方可以花很多錢聘請律師來與 

訟 ，這 樣 得 來 的 勝 訴 ，在法律上他是公義  

的 ，但在人際關係上就完全失敗了。

另 參 ：基 督 徒 的 自 由 （F reedo m,  Chris

tian ) ;愛 （L o v e  ) 。

參考書目

R. Bultmann, ‘To Love Your Neighbour*, Scot
tish Periodical I (1947), pp. 41 〜 56; J. D. M. 

Derrett, ‘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in 

Law in the New Testament (1970), pp. 208 〜 27; 

J. C. Haughey (ed.), The Faith That Does Justice 
(1977); J. R. Lucas, On Justice (1980); G. Qutka, 
Agape: An Ethical Analysis (1972)； P. Ramsey, 

Basic Christian Ethics (1950); J. Sterba (ed). Jus
tice : Alternative Political Perspectives (1980).

楊牧谷

Jus tifica tio n稱義  「稱 義 」一詞原是法

庭 用 語 ，指法官宣判一方得直。在希伯來的 

法庭只有原告與被告雙方，沒有檢察官。法 

官 聽 完 控 辯 雙 方 陳 詞 ，認為證據對哪方有  

利 ，使判那一方勝訴，因而亦是使勝訴一方

「稱 義 」了 ；倘若勝訴一方是被告，他就被 

判 無 罪 釋 放 。被 稱 義 的 一 方 叫 做 「公 義 」 

的 ，或 「正 直 」的 （有關詞語的匿別，請參 

公 義 ，Righteousness"* ) ，這詞語不是形容 

人的道德特性，而是描述他在法律面前的地 

位 （當 然 ，理想地說，他的法律地位應與他 

的道德性格吻合，但這不是本詞的要點）。

舉經用這法庭術語來描寫神對待以色列

( Israel )* -----祂 的 約 （參 盟 約 ， Cove-

nant* ) 民—— 的方法，而 「稱義 」便是指以 

色列受壓迫後，神重建她的行動；就好像把 

以色列或以色列某一個體看作審判中無罪的 

被 告 （參 詩 四 十 三 1 ，一 三 五 14 ；賽五十

8 ；路十八 7 ) ，與他立約的神要為他伸張正 

義一樣。以色列被虞後這問題就更繁複，他 

們需要的不再是某個獨立個案是否得直，而 

是末日的審判，那時神要徹底改正一切的錯 

誤 ，為祂的子民昭雪冤情。這思想與復活  

( 參一般復活，Resurrection, G e n e r a l  ) 的 

盼望有密切的關係（神要為吃盡苦頭的以色 

列人昭雪），這思想是新約毫無保留地強調 

的 。

同 時 ，新約重新為以色列的盼望作全新 

的界定。耶穌接納被社會丢棄的人和罪人， 

就是具體表現出神接納以色列社會被親視的 

人—— 包括貧窮的人和 卑微的 人，祂 說 ： 

「這 人 （税 吏 ）回家去比那人 ( 法利賽人 ) 

倒算為義了。」（路十A  14 )耶穌一生的言 

行 都 充 滿 吊 跪 ，最明顯的莫如祂被釘十字  

架 ：表面看來，祂是被神定罪了 ；但門徒很 

快就發現祂的復活（參基督的復活，Resur- 

rection of Christ* ) ，其實是神為祂昭雪， 

或說是神稱祂為義了（如 ：徒 三 14 ~  1 5 、 

26 ；提前三 16 ) 。神至終在歷史行事，與祂 

的子民認同，證 明 「猶太人的王」耶 穌 ，真 

是惟一能代表祂的子民。

保羅與維各的稱義觀

雖然新約極少討論因信稱義的教義，但其事 

實卻佈滿新約每一篇章；整個基督敎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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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建於這一基礎。保羅是最能把這敎義解 

釋得詳備的人，並且能指出它實用的意義； 

他還是在最關鍵的時剣做的呢，那就是約民 

的身分受到質疑的時候（羅 三 2 1 〜四 2 5 ， 

九 3 0 〜 十 13 ; 徘 三 2 ~  11 ) 。我們可用下 

列五點來介紹它的要義：

1.稱義的問題與約民的身分有關。譬如 

加拉太書第三 ~ 四章的真正問題是：誰是亞 

伯拉罕真正的子孫呢？保羅的回答是，凡相 

信耶穌之福音的，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他 

的種族與道德背景反而是不董要的。

2.這個思想的基錄，是耶林代表性的死 

其復 活。罪既把世人全圏在同一地位，神又 

要與人立約，祂就必須先處理罪的問題，這 

是神藉著自己兒子的死亡而成就的（羅 三 24 

〜 2 6 ，五 8 〜 9 ) 。耶穌自己擔當了人的咒 

l a ，以致除去神要賜福給人的欄阻（加 三 10 

〜 14 ) 。在復活一事上，神宣告耶穌和祂代 

表 的 人 已 在 神 面 前 得 稱 為 義 （羅 四 2 4 〜

25 ) 。

3 .今生人本於信得稱為義（羅 三 2 1 〜 

2 6 ) ，就說明在末日的審判，人的整•個生命 

都要如此得神接納（羅二 1 〜 1 6 ，有關此段 

經 文 的 解 釋 ，參 C. E. B. Cranfield, Ro

mans, vol. 1, pp. 151 ~  3 ) 。將來的判辭是 

在另一角度下來了解的，那就是復活 (脚三

9 ~  11 ) 。這個末世論的角度是這樣解釋  

的 ：信心本身就是神賜生命的一個記號，也 

是透過聖靈而賜下的（林前十二 3 ) ; 凡是 

神 開 始 了 的 工 作 ，祂 都 必 然 成 就 （緋一

6 ) °

4 .因此稱義就把教會走造成一新尊體，

一個更新的以色列，也就是一個不再分猶太 

人 、希 騰 人 ，乃是超越一切種族與社會界限 

的重體（加三 28 ) 。保羅陳述這敎義時最尖 

說的一點，是指出外邦人要成為基督徒，並 

不需要先做猶太人才能成為神的子民；就是 

連妄想勸人這樣做的，他本身就是柜絕了福 

音 ，以為耶穌所成就的，若不是不足夠，就 

是不需要了（加二 2 1 ，五 4 ~  6 ) 。同 時 ’

保羅亦警告外邦人，不要犯了另一個極端的 

錯 誤 ，以為現在猶太人就被神離棄了，完全 

沒有指望了—— 不 幸 地 ，有些改敎後期的神 

學 家 ，就是不能避免昔日猶太人的錯誤（參 

羅十一 13 ~  24 ) 。

5. r 因信稱義」其實就是 「藉著恩典因 

信稱義」的 簡 寫 ；至少在保羅的思想中，是 

與輕看好行為的態度袭不相干的。剛好相 

反 ，保羅要求信主的人都能活得像一個與神 

立約的子民（羅六章等 ），倘若我們的信是 

真 的 信 ，這就是必須的（林後十三 5 ) 。保 

羅 反 對 「律法的行為」，並非反對那些企圖 

藉守猶太人的律法而赢取做約民資格的人； 

嚴格說來，第一世紀並沒有這樣的人，保羅 

乃是反對那些藉守律法而說明他們是約民的 

人 。針對這樣的人，保羅指出：a.人不可能 

守全律法—— 它只會顯出人的罪；b .這等努 

力只會使約變成只有一個民族能享有的特  

權 ，就是那些擁有猶太律法的人，但神要的 

卻是一個包括萬民的家庭（羅 三 27 ~  31 ; 

加 三 15 ~  22 ) 。這 就 是 說 ' 雅二 1 4 〜 26 

與保羅神學是沒有衝突的，只不過是從兩個 

不 同 的 角 度 ，描述同一 個真 理而 已。認為 

「信 心 _!不 足 夠 的 ，是猶太人昔日的偏差  

(雅二  19 ) ；亞伯拉罕的信心是神在創十五 

認 可 的 （难二 23 ) ，也在創二十二的事件中 

完成了（雅二 21 ) 。

新的發展

保羅當時面對的情況慢慢消失了，稱義的道 

理自然要引伸到新的情況；現在演變成人要 

怎樣才能做基督徒的問題了—— 結果這詞語 

包含的意義，就遠比新約所用的為廣。中世 

紀看神的公義是可以「分 派 」給 人 的 ，這鼓 

勵 了 人 要 以 善 功 來 賺 取 神 的 恩 惠 。路德 

( Luther r 為 要 封 抗 這 思 想 ，重申因信稱  

義 ，卻沒有逃開以信心代替工作的危險，因 

此他所解釋的信心，反變成了人自己行出來 

的一種善功了。他不察保羅這敎義是含有猶 

太人 的 、立約的和末世論的因素，因此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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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釋經上的困難（如 ：羅二和九 ~十一的  

意 思 ），和神學上的問題（如本於二元論的 

原因而拒絕律法，和未能為倫理學提供一個 

穩固的基礎），而這些都是日後引起更正敎 

分裂的原因。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今 天 在 流 行 的 更  

正 敎 主 義 中 ，常 忽 略 了 稱 義 與 重 生  

( Regeneration ) *的 分 別 ，而 把 「因信稱  

義 J 當 成 是 一 種 口 號 ，一 種 近 乎 浪 漫  

主 義 （R o m a n t i c i s m  )* > 或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 觀的基督敎 ° 此為天主敎 

所i f病 ，且理由充分。今天天主敎對因信稱 

義的了解，仍然受到奥古斯丁（ Augustine f 

的 影 響 ，認為稱義者，就是神把愛傾倒在人 

的 心 裡 ，使人歸向祂，得以成為義。這種強 

調神把真實的改變造在人心上的理解，仍然 

是今日天主敎神學的主流，結果就把這詞語 

的含義擴大了，遠過於保羅（或改敎家）所 

理解的。

近代織

近代學者對 r 稱 義 」的 辯 論 ，範圍均比保羅 

的 為 大 ；特 別 是 在 合 一 運 動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神學家彼此同意的文件中， 

有時實在是對保羅這敎義不忠。舉 例 說 ，保 

羅稱義的道理，其實不是關於 r 神径救的大 

能 」 （羅一 1 6 ) ，乃是關於耶穌基督的福  

音 ；就如胡克爾（H o o k e r  f 指 出 ，人絕對可 

以沒聽過因信稱義的道理，就只因相信耶穌 

基督而得救。這敎義給人的保證乃是，基督 

徒的順服儘管是不完全，仍可以因為相信耶 

穌基督而成為神真正的子民，這敎義因此亦 

成了人愛神（和 順 服 ）的基礎和動機；因信 

稱義的敎義便成為聖靈可以結果子的主要媒 

介—— 如仁愛、喜 樂 、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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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n Martyr 5^道 士 游 斯 丁 （約  100 

- 6 5 )  游斯丁約於主後一百年生在撒瑪  

利亞弗拉維新城（Flavia Neapolis ) ，亦即

是古代的示劍。無論是他的家世或所受的敎 

養 ，都培育他成為一個溫文爾雅的異敎學  

者 。年輕時他的運道不錯，但也承襲一種永 

不 滿 足 的 求 知 之 心 ：r 人怎樣才能認識神  

呢 ？」 他 先 後 問 道 於 斯 多 亞 派  

( Stoicism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Aristotelianism f 、 畢 達 哥 拉 斯 派  

( Pythagorianism ) 、 道 遙 學 派  

( Peripatetics ) 和 最 後 期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 Platonism f 。約 在 1 3 0年 ，他阪信了基  

督 。

信主後

游斯丁信主後仍然留在以弗所，與 「猶太人 

推 芬 」 （T r y p h o  the J e w  ) 爭 辯 （約 

135 ) ，而他主要的時間是敎書和講學；之後 

便去羅馬設館授徒，其中一個學生即二世紀 

著名的護敎士他提安（Tatian ) 。比較特別 

的 是 ，記錄游斯丁的言行相當多，其可靠程 

度亦很高，尤其是他受審种陶道的過程，都



635 Justin Martyr

保留在根據法庭的文件檔案而寫成的報告書 

內 ，直存到今。

我們知道在游斯丁的記錄裡，沒有說他 

曾受聖職的按立，但因為他的公開講座、為 

基督敎而與當時最有勢力的人爭辯，以及他 

的寫作 ，所以不久便成為以弗所、亞歷山太 

和羅馬等敎會的知名人物。他終生不婚，把 

自己獻給敎導和講學的工作。

游斯丁的工作是與毀誇和迫害敎會的人 

辯 論 。在 羅 馬 期 間 ，他寫了《與推芬對話》 

( Dialogue with T r y p h o ) ，引用舊約壁經  

與猶太人力爭，證明耶穌就是預言中的彌賽 

亞 。

在羅馬寫的第一本書，是給羅馬皇帝安 

多尼努 ' 比 約 （Antoninus Pius ) ，時為主 

後 1 5 5年 。當時羅馬宗敎呈現沒落的趨勢， 

事實上整個羅馬文化生活都大為失色，「不 

合法的宗敎」（指基督敎）卻頗為興旺，哲 

學 家 、異敎的祭司、藝術家和商人便聯合起 

來對付基督徒（「無神論者」）。游斯丁在 

寫給比約皇帝的《第一護敎辭》（First A p o 

l o g y ) ，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的：

r 基 督 徒 絕 不 是 無 神 論 者 ，他們敬拜  

神 ，就是聖父、聖 子 、聖 靈 。省政府根 

本毋須顧慮他們什麼，因為基督的國度 

不屬這個世界。我們國家沒有比這些基 

督徒更良好的公民了。自從他們離棄鬼 

魔的敬拜後，看看他們在品德與生命上 

的改變吧！他們貞節純雅 ' 納 税獻 貢 ， 

胸濟貧苦，廢棄起誓，也博愛無私。」 

幾 年 後 ' 他寫 《第二護敎辭》（S e c o n d  

Apology, 161 ) ，這一次是給馬可奥熱流皇  

帝 的 （M a r c u s  Aurelius ) ’他指出謀殺基督 

徒是撒但的行為。

不久他與幾個基督徒被捕，被提到羅馬 

之地方行政長官汝斯提古 ( Rusticus ) 面前 

受 審 ，整個受審及其後被判死刑的過程，是 

敎會根據法庭記錄而寫成的《游斯丁葡道記》 

( Martyrium S. lustini et S o c i o r u m  ) ；裡 

面提到汝斯提古要他們順服羅馬的神和皇

帝 ，向他們燒香，值他和他五個朋友（三個 

羅馬 人、一個女人，另一個則是「該撒的奴 

錄 」）拒 絕 了 ，他們被鞭打後就絵斬了頭， 

時為主後 1 6 5年 。

游斯丁的袍道成為敎會更有力的見證， 

他 被 視 為 早 期 最 偉 大 的 護 敎 士  

( Apologist )*、信仰的護衛者；下一代的領 

袖 如 愛 任 紐 （Irenaeus ) * 和 特 土 良  

( Tertullian )*，從他得到極大的幫助。

思想

游斯丁在哲學及文辭上的修養不算特別的出 

色 ，但毫無疑問，他是早期敎會最傑出的護 

敎 士 。他是敎會第一個嘗試調和信仰與理性 

的思想家，敢於向當時敎外的學者和權贵人 

士用理性的方法講解基督敎的真理。在閨釋 

的過程中，他亦採用了異敎的思想，並且指 

出就是異敎思想家亦可認識真理，因為人人 

都 有 「道 種 」 （logos spermatikos ) 在其  

內 ；但只有基督敎具有合理的敎義。道成為 

肉身的目的，是神要把人從撒但的權勢救讀 

出 來 。游斯丁本於柏拉圖主義 " ，強調神的 

超 越 ，結果令他對聖子的解釋陷於次位論  

[subordinationism ; 參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f〕的 危 機 。但 整 體 來 說 ，他 

的神學屬於正統主流；其神學亦主張千禱年 

論 ( Millennium T 。

他的《第一護敎辭》是解釋敎義的，目的 

是反駭人對基督敎的誤解，特別說基督徒的 

洗 禮 （Baptis m )*和 聖 餐 （Eucharist )*是不 

道德的指控，這些見於書的末部。《第二護敎 

辭》則遂點回答外界對敎會的指控。《與推芬 

對話》向猶太人解釋三個思想：舊約的過渡 

性 、道的身分，和外邦人取代了以色列人的 

地 位 。

敎會紀念他的節期是六月一日。

另 參 ：護敎學 （Apologetic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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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bba la h傳 統 這詞源自拉比之希伯來

文 qabbS lSh，意 思 是 「接 受 過 來 的 傳  

統 」 ；是猶太敎中一神秘派系所收集的拿  

編 ，屬 於 神 智 學 （theosophy ) — 類 ，只傳 

給少數蒙棟選的人；其起源已不可考。

它認為某些人有通天奥秘之術，可以透 

過特別的方法而知道常人不能認識的真理。 

其特別的方法，包括把希伯來文聖經的字所 

代表的數字，經過演算而變成另一組字，從 

而得知天機。但它採用的釋經法，永遠讓人 

有重新解釋的可能。

其思想體系混集了猶太敎在兩約之間的 

預言文學、他勒 目、米 大 示 ，甚至是諾斯底 

等思想在內；就如它說世界是神透過十次的 

發放體而造，因此世上任何事物均含有神的 

本 質 。這是一種近乎泛神論 （Pantheism T 

的思想。

K a b b a l a h第一個發展期是巴比倫的猶太 

籍學者（主 後 600 ~  1000 ) ：之後傳到意大 

利 、西班牙、法國甫部和德國。它最重要的 

一本書叫 Zohar ’ 約 在 1 3 0 0年寫成。到了十 

六 世 紀 ，它在以色列建立了新的根據地，著 

重救睛和彌賽亞主義，卻為當時的拉比領袖 

反 對 ，認為它太多幻想，對猶太敎不利。基 

督徒亦受它吸引，用來對抗已僵化的信條。 

就是猶太敎之哈西典派（H as i d i m  ) 亦對它 

發生與趣。

參考書目

Zohar 的 英 譯 ： H. Sperling, M. Simon-P.P. 

Levertoff, 5 vols. (1931 〜 4) ; 另參 J. Abelson, 

Jewish Mysticism (1913)； J. L. Blau, The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Cabala in the Renaissance 
(1944); C. D. Ginsburg’ The Kabbalah, Its Doc
trine, Development and Literature (1865); G. G. 
Scholem, 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 (Jeru

salem, 1941).

楊牧谷

Kahler, Martin 客 勒 爾 （1835 〜 

1912 ) 德國更正敎神學家。他原在哥淫 

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Konigs berg  )攻讀 

法 律 ；後 来 在 海 德 堡 、杜 平 根 ，及哈勒  

( Halle ) 等大學讀神學。除了短時間在波昂 

大學之外，他大部贷時間都在哈勒大學任敎 

授 ，科目包括系統神學和新約釋經。他最重 

要的作品是關於敎義的（Die W issenschaft 

d e r ch ristlichen  Lehre, 1883 〜 7 ) 。但他 

最為人紀念的事，則是《所謂歷史的耶麻和歷 

史聖經的基督》（The So-called H isto rica l 

J e s u s  and the H isto ric  B ib lic a l C h ris t tr., 

with introd.’ C. E. Braaten, Philadelphia,

1964 ; 原著是 D e r  s o g e n a n n t e  historische 

J e s u s  u n d  d e r  geschichtliche, bibl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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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us, 1896 ) ，他在此書中否決了自由派

所 用 的 「歷 史 耶 穌 的 追 尋 」 （Historical 

Jesus, Q u e s t  for f 一 語 ，認為把信仰與歷史 

分割開來是不可能的，真實的耶解與敎會宣 

講的基督亦不能分開。他指出企圖從福音資 

料的背後找出「真實的耶鮮」，結果必定是 

徒然的。

他 對 「追尋者」提出批判、敎義及護敎 

的 問 題 ，來指出他們的錯誤。他的批判理由 

是 ：追尋者誤以為福音書能提供資料給人建 

構一個前後一致的耶鮮生平，但福音書向來 

都 不 是 為 此 自 的 而 寫 的 ；神學的反對理由  

是 ，追尋者以為耶穌只是普通的人，像他們 

那 樣 ；而護敎的理由是，他們把一般信徒的 

信 仰 ，硬塞入學者研究成果的框框，他們應 

該做的是讓信徒直接接近他們信仰的本源， 

亦即是聖經描寫的和使徒宣講的基督。早期 

敎會異口同聲宣認「耶穌是主」，它不僅是 

一個神學的語句，也是深深札根於歷史的。

另 參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 ; 耶 穌  

( Jesus ) °

參考書目

C. E. Braaten, 'Martin Kahler on the Historic, 

Biblical Christ’，in Braaten and R. A. Harrisville 

(eds.). The Historical Jesus and the Kerygmatic 
Christ (Nashville, TN, 1964), pp. 79 〜 105; Braaten 

and Harrisville (eds.), Kerygma and History (Nash
ville, TN, 1962).

W . W . G .

(士十一 26 ；王上十一 4 ；詩七十一 9 ) ； 

但更重要的是用來描述耶和華的救睛行動， 

如 出 埃 及 ( 申一 9 ，九 19 ) 。在新約這詞用 

過 A 十 五 次 ，其中保羅書信三十次，路加作 

品二十二次；意思與舊約的相近，但在神救 

騰工作上，則以基督為中心，耶穌來到使表 

明 新 約  kairos 開 始 （J. Jeremias, N e w  

T e s t a m e n t  Theology, vol. I, 1971, p. 

139 ) ；先知預言的救騰 ( 羅 三 21 ；彼前一

1 0及 下 ）與末世的時間—— 審 判 （kairos 

e s c h a t o s，彼前一 5 )均已來到。

簡 言 之 ，它是不肯悔改之人的危機，卻 

是 願 意 躲 聽 與 跟 隨 之 人 的 契 機 。田立克  

( Tillich )*的神學便十分倚重這個詞語，他 

既 把 /ca/'ros用在個人的存在決定，亦以此解 

釋歷史的轉機。但無論是個人或羣體，可以 

回轉的都是「密集的現在」，不是遙遠的將 

來 。

參考書目

J. Barr, Biblical Words for Time (1962); C. 
Barth, CD 1.2, pp. 45 〜 121; II. 1, pp. 409ff‘； H. E. 

Brunner, ‘The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 Time，， 

SJT 4 (1951), pp. 1 〜 12; R. Bultmann, History and 
Eschatology (1955); F. W. Camfield, ‘M a n  in His 
Time’’ SJT 3 (1950), pp. 127 〜 48; C. F. D. Moule, 

‘The Influence of Circumstances on Eschatological 

Terms', JTS 15 (1964), pp. 1 〜 15; J. Muilenburg, 

‘The Biblical View of Time', HTR 54 (1961), pp.

揚牧谷

K a i r o s 時 間 ，契 機 為 新 約 董 要 的 詞

語 ，指神為祂的 ft畫而預定的時間，是祂展 

開 新 作 為 的 時 候 ，故 亦 含 有 契 機 的 意 思  

( 如 ：可一 1 5 ，r 日期滿了」，神救讀計畫 

進入新階段的時間已然來到）。

在 舊 約 ，它除了指簡單和準確的時候  

( 創十七 2 3 、26 ) ，亦指一般的時間、次序

Kant, Immanuel 康 德 （1724 ~ 

1804 ) 康德有很多年是在東普魯士的哥  

淫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Konigsberg )任

敎 邏 輯 與 形 上 學 ；現在被公認為敢蒙時代  

( Enlightenment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

對人類整個知識追求（包括神學）的巨大影 

響 ，源自他對人類知識和信仰特別的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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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思想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兩個哲學 

傳 統 的 發 展 ： 英 國 的 經 驗 主 義  

( Empiricism )*，和歐陸的惟理主義。前者 

認為人類信仰的本質乃是人的經驗；後者則 

強調人頭腦內天生就有某種原則和概念，真 

知識均是與它們配合的。康德把這兩個傳統 

應集一身，並把它們帶到新的高峯，因此他 

肯定感官經驗對人類知識的重要。

但康德同時指出，人的頭腦並不全然是 

個消極的接受器，剛 相 反 ，它不斷主動地把 

經驗傳來的「原 料 」組織和分類；就 這 樣 ， 

思想把它自己獨有的綱目和概念加諸經驗  

上 。〔康 德 稱 人 類 理 解 力 的 先 驗 層 次 （a 

p r io r i) ，為 「原 知 的 形 式 」或 「純 概  

念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產生了 ：倘若人真 

是不斷把自己的綱自與概念加諸經驗世界， 

這豈不是偏見與扭曲的來源嗎？我們很可能 

是不斷地戴著紅色眼鏡來看世界；假如這是 

真的 話 ，那麼世上毎一件事都毫無例外地是 

紅色的了，然而整個現實界卻不可能都是紅 

色 的 。

康德對哲學界最重要的貢獻，亦正是他 

對此問題提出的回答。康德強調人是不能認 

識事物的真 相 的 ：一切知識都是人本於某種 

角度和某種了解模式而有的結果。但他亦指 

出 ：人雖然不斷以自己理解的模式加於世  

界 ，但這世界必然具有某種特性，以致它能 

接受這種特殊形式的理解。

我們可以舉一例子以說明，那就是康德 

對 因 果 關 係 的 解 釋 。蘇 格 蘭 哲 學 家 休 護  

( H u m e  )*說 ，感官經驗永遠無法把事物的  

因果關係告訴我們，它只知道一連串的事件 

相繼發生（譬如我們不能單純從感官經驗得 

知燒著的火爐與沸水的關係，我們能經驗到 

的 ，就是燒著的火爐與沸騰的開水這兩個事 

件 ）。那麼因果關係這概念是怎樣來的呢？ 

休護的解釋是，人的思想有一種心理上的， 

亦即是與理性無關的預定作用，會把連串發 

生的事排列先後步驟，其間的因果關係就顯 

明出來了。但他亦暗示：人類思想行為有這

種心理傾向，並不等於屬物世界就真是具有 

某種特性；這是体護懷疑主義的基礎。

康德的理解與休誤分道揚鋳，這是明白 

康德的知識論不可不知的。對康德來說，最 

關鍵的立場是：我們與自然界的經驗（特別 

是這種經驗的秩序、S 常和協調），必然預 

設了一個因果律可運作的世界。只有某種世 

界可以接受我們具因果關係的理解。倘若這 

個世界是亂糟糟一片，完全由任意式的隨機 

與混亂所控制，它就與我們因果的綱目不吻 

合 。哲學家不盡同意康德在這裡是否能建立 

起他的理論；無論怎樣，他離開了休誤的立 

場而另關踢徑，倒是相當清楚的。對康德來 

說 ，因果律這概念，是理性的人能作真判斷 

的 基 礎 ，因為這概念本身就是一種信仰一  

與其他物界的信仰並立一 這是經檢成為可 

能的條件。

但假如康德真是為我們建立了認識明顯  

地屬於物質世界之知識的 可 能 ，這可能同時 

亦肯定了我們不可能認識物質世界之外的任 

何 知 識 ：神的知識、靈魂或死後的生命；因 

為對康德來說，我們並不需要任何神學知識 

來解釋自己真正擁有的經驗（康德認為他成 

功地推翻了傳統證明神存在的理據；參自然 

神 學 ，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 。宗敎知識最  

基本的問題，並不是因為我們缺乏這方面的 

資 訊 （像偵探缺乏線索那種絕望），只因為 

無限的神必然是在我們認知的範圍之外，是 

在我們有限的認知工具之外，因此我們不能 

真正說可以認識祂。我們用來認識感官世界 

的 綱 目 ，根本就不可能用來認識無限的、不 

受任何條件制約的，和永恒的形上原理；因 

此在宗敎範圍內，說明性的理性必須讓位給 

實用性的信心。

康德這個解釋對神學的含義實在非常深 

遠 。倘若嚴格來說神真是不可知的，那麼神 

學研 究的對象就不是神，而是人的宗敎狀 

況 、感 情 ，以及個人和羣體的宗敎表達形  

式 。神學變成了以人為中心的學問〔只要看康 

德 哲 學 怎 樣 影 響 士 來 馬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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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leiermacher T 的神學就可知道〕。同樣 

地 ，在這種以人為中心的導向下，聖經便成 

了人類宗敎經驗的一個記錄，在 此之外，它 

是全無權威可言的。

那麼什麼叫做實用的信心呢？它是不是 

與理性全無關係？康德認為人對神的信仰、 

超 越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靈魂以及不朽等觀  

念 ，全然是在說明性的理性之外，但康德肯 

定它們都是道德生活實用的前設。康德並非 

如某些人說，認為神是道德判斷惟一的來源

------ 種 客 觀 的 道 德 原 則 ；他要肯定的乃

是 ，人若定意要過一種道德生活，就必須讓 

實用的前設具有足夠的能力，去聯合所有美 

德與快樂，好能造福人羣，也要確保人的靈 

魂能享受將來這種聯合的情況。

至 於 說 人 不 斷 把 自 己 的 先 見  

( pre—understandings ) 加諸一連串的經驗  

( 如体護所料），這是人在今天共有的理性 

活 動 。舉 例 說 ，現代人計論的聖經解釋學  

(參 釋 經 學 ，H e r m e n e u t i c s ,) ，就是這樣  

的理性活動。我們還可以在這 ^多舉兩個例  

子 來 說 明 此 道 理 ，知 識 的 社 會 原 理  

( sociology of k n o w l e d g e  ) 以及人際關係  

的 研 究 ，就是借重這思想；它對近代哲學的 

討論〔如維根斯坦（Wittgenstein )*後期的作 

品〕亦重要無比。凡此種種，都能說明康德對 

後世的重大影響。

作為啟蒙時代的人物，康德高舉人的理 

性與理解力，無疑會與基督敎最重要的思想 

有 衝 突 ，但忽視他對現代人深刻之影響，則 

肯定是不智的。

M . D . G .

康德對基督敎認識論的批判固然留下極 

深 的 影 響 ，他對整個宗敎哲學（Philosophy 

of Religion )*的意見也是相當重耍的；我們 

差不多可以說，近代中國知識界反對宗敎的 

理 由 （包括基督徒反對敎會在內），都具體 

而微地反映在他的作品內，特別是《純粹理性 

批 判 》 （Critique of P u r e  R e ason, E T ,

1929 ) ，和 《純 粹 理 性 限 度 內 的 宗 敎 》 

( Religion within the B o u n d s  of P ure 

Reason, 1793 ) °

康德並不鼓吹宗敎無用論（像他一些極 

端的跟隨者），他認為宗敎對人的道德生活 

有 益 （但道德生活不是非倚靠宗敎不可）， 

因為宗敎者，不過是屬於「清潔的良心」的 

範 圍 。因此宗敎是否有益，與膽測性的神學 

完全無關，他對建制的宗敎（敎 會 ）也毫不 

重 視 。

康德認為人信仰宗敎，無非是看人的道 

德 責 任 是 本 於 神 聖 命 令 （divine impera

tives ) ，這是正確的宗敎態度。但這態度強 

調道德責任是義無反顧的，與順服神的律法 

毫無 關 係 ；它的要點是代表人的道德生活， 

卻不是在道德生活之上尋找超越的原則（像 

神的旨意）；正 如 他 在 《純粹理性批判》中 

指 出 ，人不可能認識這樣的神。不 錯 ，道德 

責任必然羅藏某種對神及來生的信仰，但這 

信仰的意義與內涵，與神沒有必要的關係。 

信仰的意義有二：道德責任的持守和道德惡 

行的修 正 ，這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因此傳 

統宗敎的敎義，和一切之附加物—— 例如敎 

會的神職人員及禮儀一 都是多餘的。有些 

人認為必須屬於某些宗敎團體，這也不是錯 

的 ，因為宗敎羣體能刺激或増加人的道德責 

任 感 ；按此意義而言，屬於一個宗敎羣體是 

好 的 ，卻不是必須的—— 這是康德版本的道 

德 宗 敎 ，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接受的宗敎觀 

〔參 人 文 主 義 與 基 督 敎 （H u m a n i s m  and 

Christianism f ; 儒 家 思 想 與 基 督 敎  

( Confucianism a n d  Christianity )*]。

康德的道德宗敎觀，其實就是君子的宗 

敎 。但說康德是反基督敎就不對了，因為他 

認為基督敎若不是給猶太敎某些思想敗壞  

了 ，它就最接近真宗敎。在《純粹理性限度內 

的宗敎》一書中，他要說的正是這個道理。此 

書可說是康德對基督敎敎義的再釋，把其中 

一切超越的因素都除淨，只剩下道德意義。

譬如原罪 ，他說與亞當在伊甸園受引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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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毫無關係的，原罪敎義只是指出人性潛伏 

的 惡 ，這是一切道德失誤的來源。道成肉身 

只是說善的原則勝過惡的原則；所謂歷史的 

耶穌是沒有真實意義的，它不過是說明，代 

表道德圓滿的人能勝過世上邪惡的勢力。人 

要尋找歷史的耶鮮 ( Historical Jesus )*，這 

個耶穌就算給人尋見，祂對真實的宗敎也沒 

有 助 益 ；凡動宗敎有助益的，莫不是來自道 

德的理性。

說宗敎上的公式語言，行宗敎的儀節， 

此等行為可能對人有好處，但人若以為這是 

對神有任何關係，就是最愚議的迷信行徑。 

康德批判宗敎哲學、神學及敎會的體制、傳 

統 、禮儀和敬拜，不僅在當代吸引很多年輕 

一代的注意，也為後來反對敎會的人製造了 

許多方使的藉口；無怪乎當時德國皇帝威廉 

二世不能容忍他，禁止他再對宗敎說什麼批 

評 的 話 。康德在他的信札中抗議這個禁制， 

說他對基督敎沒有不敬。但這個抗議沒有多 

少人接受，他對基督敎信仰與行動的批評， 

不管是出於善意或惡意，總是難以令人産生 

好 感 ；有時他甚至暗示基督敎信仰是不道德 

的 呢 ！

但從基督敎而言，康德的批評儘管叫人 

難 受 ，卻也不無提醒的作用。從信仰而言， 

他令我們更注意什麼樣的宗敎宣信更具公信 

力 ，什麼只是出於人的激情；從宗敎生活而 

言 ，他叫人重視道德生活，這對慣於把信仰 

與生活分割的人不無警告作用。

楊牧谷

另 參 ：康 德 的 倫 理 哲 學 （Kantian 

Ethics ) °

參考書目

康德的標舉全集：Berlin Academy of Science, 

Gesammelte Schriften, 23 vols. (Berlin, 1902 〜 
55);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 T. K. Abbott 
(London, ®1909)； A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 N. 
K e m p  Smith (London, 1929) ; 《道德形上學根本原

理》’載於《康德的道德哲學》’文 藝 ’ 31986 ’ 1 9〜 

102 貢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tr. T. K. Abbott, in Kant 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nd Other Works on the Theory 
of Ethics , London, 1873)； Metaphysical Principles 
of Virtue, tr. J. Ellington (Indianapolis, 1964)； Reli
gion within the Boundary of Pure Reason, tr. J. W. 
Semple (Edinburgh, 1838).

S. Komer, Kant (Harmondsworth, 1955); D. J. 
O'Connor (ed.), A Critic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
losophy (New York, 1964).

M.D.G. / 揚牧谷

Kantian E t h i c s 康 德 的 倫 理 哲 學 有人

認為康德（K a n t  )•的哲學，基本上是一種道 

德 哲 學 ，此語雖有一定的道理，但顯然忽略 

了他在形上學和認識論的劃時代貢獻，而他 

的形上學和認識論，無論怎樣都不能完全塞 

入他的倫理學框框內。

康德寫《純粹理性批判》時 （1781 ) ，很 

可能是希望以此書作為他整個哲學體系的宣 

言 。但書未寫完，他就發現好些重要問題只 

能略為提及，未能詳盡，而這些問題與他整 

個哲學追尋有密切的關係，其中尤以道德倫 

理的問題為然。因此過了幾年，他把《純粹理 

性批判》完全修訂過，重寫很多部分，出版了 

第 二 版 （1788 ) ，並 且 把 1 7 8 5年出版的《道 

德形 上學 根 本 原 理 》（G r o u n d w o r k  of the 

M e t a p h y s i c  of Mora l s ) 之基礎建立起來。

道德的形上基礎

他在《道德形上學根本原理》指 出 ，他的目的 

是 「找出並建立道德至高的原則」，是從人 

需要作出道德块擇的環境，整理出它的基本 

性 質 ，進而歸納出這些道德块擇的特性。

康德認為人需要作出道德挟擇的環境是  

怎樣的呢？他認為人是一種半屬情愁、半屬 

理性的動物。情愁的衝動成了他許多行為的 

動 因 ，而理性的地位就如休護 ( H u m e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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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的 ，常成了激情的奴僕。但人有一些行動 

是以理性為主導的，理性居於領導的地位， 

而不是被領導的僕人；此等行動並非為了某 

種隱蔵的目的，純是因為人的理性原則。

然 而 ，個人行動的動機和道德快擇，又 

是怎麼一回事呢？康德認為一個行動的道德 

價 值 ，並 非 「由行動能否達成其目的廣定， 

而 是 看 他 的 块 擇 是 否 與 道 德 規 律 配 合 而  

定 」。我能否達到目的，並不全由我一個人 

控 制 ，因此行動結果是好是壞，也不由我決 

定 ；我 惟 一 能 負 責 的 ，僅是行動的動機而  

已 。我必須誠實地問自己：這個行動的動機 

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我有沒有立意要使道 

德規律成為一普世的規律，使它不僅能指引 

我這一行動，也能指引任何落在與我相同處 

境的人？對康德來說，道德法則是一項公共 

財 產 ，也可以用科學的判斷來鑑證，而其實 

用性又是連少受敎育的人也可使用的；結果 

乃 是 ：我所選擇的行動對我若是可行，對任 

何處於與我相同景況的人也應是可行的。

然 而 ，人怎能知道這些普世的道德規律 

呢 ？康德認為它們是先於經驗而普存於人間 

( a priori) ，他是基於此而說：惟有這種  

形上觀念才會對人有好處—— 它 們 乃 是 ： 

神 、自由與不朽。此等道德命題並非出於人 

的 經 驗 ，其結果也不是經驗能定其好壞，因 

此具有普世的合法地位。

康德對神及不朽的論據，其背後原則是 

這 樣 的 ：道德律要求人追求至高的善，並且 

知道這至高的善是可以達到的；至高的善就 

是 神 ，但人圃於種種限制，未必能在有生之 

年達到至高之善的境界，不朽的觀念由是而 

生 。再 者 ，人能否達到至高之善，並不全然 

決定於人自己的努力，也要看他身處的環境 

及條件。他必須看這種外在條件是一種有意 

識 的秩序，是被創造的，也是受管理的，目 

的是幫助人達到至善，因為創造及管理這外 

在環境的，正是至善者和全能者—— 這是康 

德之《道德形上學根本原理》最董要的基礎， 

亦 是 他 在 《實 踐 理 性 抵 判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1788 ) 再度閨明的。

康 德 之 道 德 形 上 基 礎 ，有兩點非常突  

出 ：1.道德的形上學絕非為滿足人純理性的 

要 求 ，它提供的並不是理論，而是實際的知 

識或理由，叫人知道他主觀地選擇某種信仰 

與行為的原因，因此其核心是道德，不是傳 

統 的 形 上 學 ；2.宗敎信仰不僅是需要和合  

理 ，它的合法性亦只能透過道德法則來確  

立 。換句話說，是道德法則決定宗敎信仰， 

不是宗敎信仰決定道德法則。在《純粹理性限 

度內的宗敎》( 1793 ) ，他重新就道德和倫理 

法則來解釋基督敎的敎義，目的就是要指 

出 ，管理世界的原理正是道德律，不是宗敎 

的形上學（如敎義）。

康德對自由的解釋相當複雜，他自己是 

否真正弄通這個問題，絕對是可辯論的（他 

承 認 r 自由這概念，非我們能明白」）；他 

在這方面的解釋，大多數是屬於認識論的。 

他 說 ，在時空下一切的現象都只是皮相，是 

無 常 的 ；因此也不是真實的，包括我們對自 

己的認識在內。當人回顧昔日的「我 」，不 

得不承認自己是受制於許多身外的及先前的 

事 件 ；這個在時空下的「我 」，其實是一個 

「果 」，是身外的和先前的事件所造成的； 

它們改變，「我 」也在改變。但真的我卻不 

受時空限制，因此是真的，也是自由的，不 

受身處先前之事件所左右。人能作出有價值 

的道德選擇，全因為真我能不受身外及先前 

之事件的左右，而作出正確的選擇。譬如當 

我 們 說 「我應該這樣做」，即預設了「我能 

夠這樣做」 ，不管身外的環境及先前的事件 

怎樣持相反的意見。

就是人在作道德選擇時，也會依據兩種 

不同情況而有不同的結果；一種是依據「騰 

測 性 的 訓 條 」 （hypothetical impera

tives ) ，另 一 種 是 「無 前 提 的 訓 條 」

( categorical imperatives ) 。當我選定某一 

自標，我必同時採取任何能幫助我達到目標 

的 途 徑 ，這種選擇模式，就是基於膽測性的 

訓條來考慮的。這種訓條對我是否有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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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我是否仍以那目標為我的目標而定，什 

麼 時候 我改變主意，訓條對我就沒有約東  

力 。換句話說，這是以目標來作決定的道德 

選 擇 ，它頂多只是一種謹慎的選擇，卻完全 

沒有道德上的應不應該可言，亦即是與道德 

責任沒有必要的關係。

另一種選擇是本於「無前提的訓條」， 

亦即是先驗的，和不從結果來考慮的，只從 

行動本身是否符合「原則」（‘m a x i m ’ ) 來作 

定 準 。譬 如 說 ：r 要忠誠」，因為忠誠符合 

行為的原則，卻不因為忠誠能幫助我們達到 

某一結果。這種合乎原則的選擇本身就是善 

的 ，因此是有價值的。

道德上的善

康德認為有慣值的道德行為，都是出於「無 

前提的訓條」，其確實性相等於科學知識的 

「先驗綜合判斷」（synthetic a priori ju dg

m e n t  ) 。如 「兩 點 之 間 最 短 的 距 離 為 直  

線 」，它是先驗的，因為一個飢餓的嬰兒，， 

必然循直線爬去奶瓶那裡；它是綜合的，因 

為它揉合了經驗學派和惟理學派對什麼是真 

知識的眷見，從而建立了知識的普遍妥當性 

與 必 然 性 。在 道 德 上 亦 是 如 此 ，人 r 要忠 

誠 」，因為就算小孩子撒識時亦感到惶惑不 

安 ，而普 ifr人類都知道 r 忠誠 」符合斤動的 

原 則 ，因此就是有價值和善的。

康德在《道德形上學根本原理》開頭第一 

句 便 說 ，只有一個無條件的善，才稱得上是 

r 善 意 」 （go o d  will ) ，而這善意是「人人 

應該共守的法則」，因此它亦成了每人的道 

德責任。在這道德的善之外的，包括愛與快 

樂 、知識與宗敎經驗，都不是至高的，它們 

只在能幫助人達到善的境地，才有價值。害 

之所以能稱為絕對的善，只因為它能自己加 

訓條於自己；善既只限於自己規律自己，所 

以道德行為的價值，惟見於人履行自己的責 

任 ，「為責任而責任」 ，不為其他。人若為 

盡其責而行，就是達不到目的，他的行為也 

是善的。相 反 地 ，人行為的動機若不是本於

其道德責任，無論其行為在外表看來多麼與 

道 德律 相符 ，也 沒 有 價 值 （見《實踐理性批 

判》第三章論「動 機 」 ）。忠 於 「無前提的訓 

條 」，就是尊敬自己所立的規律，並付諸實 

行 ，旣不受任何引誘，亦不感受任何強迫。

這樣把道德行為完全立基於責任，甚至 

不 同 時 考 慮 愛的 地位 ，為許多倫理學家批  

評 ，他們認為人為愛而行的價值，不應低於 

為責任而行的價值。這個批評也許有其合理 

的 一面 ，但我們必須從整體來看。康德並不 

是贬低愛的價值，我們不能從他的作品看出 

他否定一種本於責任與爱而行的價值；他強 

調的乃是 ：在所有其他動機都不存在的環境 

下 ，人仍應本於其道德責任而行。因為這種 

責任是出於「無前提的訓條」，其規範與價 

值就是自存自有的，既不依賴環境，甚至不 

取決於行為的結果，因此其善亦是獨存的； 

用基督徒的術語來說，那亦是與神的旨意相 

配合的。

康 德 把 善 意 高 置 於 一 切 ，有其歷史原  

因 。在他的時代，最流行的意見是：人盡其 

責 任 ，因為盡責能使人得到快樂。在康德之 

前的倫理學說，主流就是這種快樂論、功利 

論 、幸福論和直覺論，康德均認為其基礎過 

於 狭 隙 ；他把行為的基礎建於責任，而上聯 

於 神 ，事實上只是把所有理性主體的意志， 

建立在一個普遍立法的意志上。康德認為這 

是個人意志，和普遍實踐理性相一致的最後 

條 件 。旣然別人的意志和我的是如出一徽， 

都是自立的普遍法則，那麼我們彼此間，就 

必 須 以 這 種 自 律 意 志 相 待 遇 ；因 此 他 說 ： 

「你應當這樣做，無論在你自身或任何人， 

總要把人當作一個目的來看待，不應當作工 

具 ° 」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hap. 3 )

這種以自己的訓條及責任作為行為指導 

的倫理觀，與社會有什麼關係呢？與想像的 

相 反 ，康德的道德觀絕非是個人主義的，它 

具有很大的社會意義，此即為他的「目的王 

國 」的理想。促使理想成為現實者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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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如 上 言 ，人的訓條與責任均上聯 

於 神 ；而所謂社會者，即是由具有這種實踐 

理性倫理的人所自動組成的共同社會，這個 

社會就是他所謂的「目的王國」。

康德認為人皆是具有實踐理性的受造  

物 ，他們共同受著同一的法則支配，因此人 

必須看自己和別人的本身，都是具有相同的 

目的；他們既受共同法則所支配，就能作出 

井然有序的聯盟，這就是我們的社會。這樣 

的社會必然是極平等、自由和光明的社會， 

因為人人都同受一個法則的管轄。康德當然 

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卻否認它是個空想，因 

為凡具實踐理性的人，都是朝這目標努力。

第 二 ，是關於人與人之關係。他反對人 

只 把 人 當 作手 段 來 看待 ，乃應把人當作目  

的 。我們要留意，康德並沒有說我們不可以 

把人當作手段，不然的話，人就不應雇用別 

人來為他工作；他反對的是把人只當作達到 

自己目的之手段，就如為了賺最多的錢，我 

們要雇工在最不人道的環境下工作；這樣只 

有自己的目的，不同時顧及別人的目的，是 

他不能接受的。康德身處敢蒙時代而作出這 

種 道 德 訓 詞 ，貢獻絕不在其他倫理學家之  

下 。事實上近代許多民主運動和社會行動， 

都是以此為口號。

康德認為倫理觀是絕對自主的，旣不為 

自私的目的所限围，又不受內在的感覺、外 

在的形上學或神學所左右，而完全是出於實 

踐理性的要求：我這樣做，因為我認為這是 

一個普世的法則，也刻意要求它成為一個普 

世的法則。其意義就由個人層面推向社會的 

層面了。

對哲學及基督教的影響

基督敎倫理學家稱，r 康德對歐洲更正敎倫 

理思想的影響至為巨大—— 特別是對卜仁納 

( B r u nner )* 和 巴 特 （Barth** ) 」 （Ja m e s  

Gustafson ) ；事 實 上 ’他對整個歐陸神學界 

的影響，也是絕對具決定性的。

像評論任何歷史人物及其理論一樣，抽

離他的背景作評論是危險的。康德所處的歐 

洲 ，一方面敎會的勢力非常強大，是當時文 

化與社會的主要支柱；另一方面那也是敢蒙 

運動如日方中的時代，科學和哲學對敎會傳 

統勢力的挑戰，亦相當尖鋭。作為一個真敦 

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康德對什麼是真知識的 

特 性 ，作了相當透徹的研究，範圍不僅限於 

道德及神學，亦渉及自然科學如數學，和人 

文科學如歷史，做了近乎格物致知的工夫。 

他的目的是要讓科學家與神學家各能說他們 

可以說的話，不管他的結論會怎樣引起傳統 

人士的不滿，亦包括了科學家和神學家。歷 

史的發展說明跟隨他的人極多、極 久 ，也來 

自極廣的層面。

康德十分不滿十八世紀的思想界壁 II分 

明 、各執己 見；不僅科學家與神學家大唱對 

台 戲 ，連 哲 學 界 亦 分 為 以 萊 布 尼 S  

( Leibniz )*為首的惟理論，和以休護為首的 

經 驗論 兩大 派 別 。他自己出於敬虔派的家  

庭 ，在大學時又研究牛頓派的數理和自然科 

學 ，因此相信真理並不存於各執一詞。更重 

要 的 是 ，他反對人可以由「知 」而 「信 」， 

而 是 由 道 德 的 「行 」作 媒 介 ，把科學的  

r 知 」與宗敎的「信 」結合 起 來 ，引發出一 

套 被 譽 為 「自柏拉圖以來最偉大的思想體  

系 」。

儘管康德熱衷於科學知識，他對真知識 

的範圍和性質卻有很大的保留。從範圍而  

言 ，人能知道的極有限；他說人只要舉頭仰 

望 長 空 ，便知道自己是多麼「無知」的 了 。 

從性質而言，他認為科學知識的確是純理性 

在思維活動的結果，而這種思維活動所依靠 

的是先驗格式，它若不能與經驗所得的知識 

相配合而成現象知識，純理性的知識對世道 

人心是毫無裤益的。

為什麼是毫無裤益呢？他反對純理性知 

識 ，與休護的懷疑主義又是否如出一嫩？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 一 版 （1781 ) 

的序言中，便開宗明義地指出，人類自古以 

來都為一種奇特的命運玩弄，那就是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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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學的難題，卻苦於不得其解。在康德之 

前 ，形上學向被稱為百學之王，因為人認為 

它能抽離現實，然後提出一些所謂原則來駕 

御 百 學 ；這種形上學到萊布尼狂的惟理主義 

而大盛 。但因為它一直只能提出問題，獨不 

能提出答案，人對它的尊崇日漸低下；這時 

懷疑論使乘機而起（指 休 護 ），造成人精神 

界更大的混亂。康德把哲學界的混亂歸咎於 

這兩種主義的割據。

問題的瘾結是清楚了：惟理主義者不先 

探究人類理性的能力與限度，便侈談各種問 

題 ，任意超越經驗的範圍，結果造成混亂， 

進而影響維繁人生的基本信仰。懷疑主義者 

乘此冒起，懷 疑一切，又不肯作斷案，造成 

更大的混亂與破壞；他們甚至認為知識是有 

缺 陷 的 ，客觀的實體是不可知的，人一切的 

求知活動都無益，因而使人落在傍惶無依的 

可憐景況。

哲學界的情況完全反映在神學界內。啟 

蒙運動在敎會內引發一種惟理神學，完全緊 

跟隨在時亀科學家和哲學家的背後，一起搖 

旗 II內喊：「知 識 萬 能 ！」把敎會傳統的信仰 

完全拆毀；他們與哲學的惟理主義者一樣， 

只負責提出問題，不負責提供答案。

神學界的惟理主義激發出一股反動浪 

潮 ，就是反惟理主義，自啟蒙時代至今一直 

成為敎會的 f i要 力 量 ，把啟示的地位推高至 

不需理性，亦不容理性發言的地步，使敎會 

內部產生各種神智學（theosophy ) 、通靈 

術 、鬼 學 、秘 術 ，以及偶像崇拜。

在 「康 德 」•一 文 中 ，我們 已經 交代  

過 ，他如何以道德來重新界定與人不可劃分 

的知識是怎樣的，這裡只作個撮述。

准理派與懷疑派犯的相同錯誤，就是沒 

有先考究人類求知的特性與能力。康德認為 

研究任何問題，均需從這裡入手，以決定形 

上學的可能程度和管轄範圍；他稱這種方法 

為批判法，在哲學與神學研究，都是開關了 

新紀元的方法。

由批判著手研究的結果，就是康德哲學

的規模，它的特性是：1.人只能獲得現象的 

知 識 ，它與本體的真相沒有必要關係。

2.任何真實存在而又是求知的對象，均 

可透過科學方法得知，它是純理性求知的結 

果 （a priori) ，是人思維與理解所構成的。

3 .人的知識對現象或經驗來說，是客觀 

地真實的，但其真實性卻不在現象或經驗之 

外 。

4 .真 實 的 本 體 屬 於 那 位 真 實 者 （the 

All—Real Being ) ，就目的論而言，即是屬

於全善者。

5 .因此人行善的道德性，不僅具有一部 

分的本體界真面目，也是源於本體界的一種 

要 求 。

6.哲學及神學的目的，不僅在累積純理 

性 的 （理 論 的 ）知 識 ，更重要的乃是實踐知 

識 ，由此引出 一種 理性 的 ，卻是可行的信  

仰 。

康德能否真正做到調和惟理派與懷疑經  

驗 派 的 衝 突 ，學 者 有 很 不 同 的 意 見 （參 F. 

Paulsen, I m m a n u e l  Kant, his Life a n d  

Doctrine, E T ,  1902 ) ；但說康德發明了批判 

法來為研究學問另閩新徑，為後來哲學界打 

開一個新局面，這判語相信沒有太多人會反 

對 ；甚至有史家把他的成就等同於哥白尼在 

天文學上掀起的革命。

康德對基督敎神學及倫理學的影響，亦 

可簡述如下：

對神學來說，第 一 ，因為康德否認人可 

以認識真體，他能認識的只是現象，故此把 

自笛卡兒（Descartes )*以來便存在於神學界 

的二元分割，更往前推進一步；他的認識論 

造 成 了 新 康 德 神 學 （N e o - Kantian 

T h e o l o g y  ; 參 C. W .  H o d g e , Kantian Epis

t e m o l o g y  a n d  Theism, 1894 ) 。第 二 ，康 

德的二元論當然不是在地上劃分二界，他並 

不忽略超越界的存在，只是否認人單靠純理 

性的思維，就可以盡窺其堂奥，卻認為人循 

著心中的道德法則，可以上達天庭，從而指 

出思想與本體可以終極合一的途徑；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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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出一種惟心的神學（士來馬赫是個顯著 

的 例 子 ）。第 三 ，康德把實踐理性高置於一 

切 ，亦即是以「行 」來連結科學的「知 」， 

和宗敎的「信 」，這個革命的方法既能把神 

學思維與個人主義相連起來，亦能解決（起 

碼 在 他 那 個 時 代 ）自然主義與宗敎的衝突  

(參 R. Otto, Naturalism a n d  Religion, E T ,  

1906 ) 。

在基督敎倫理思想上，可能因為康德的 

哲學頗能反映出基督敎的思想，他對基督敎 

倫理學的影響堪稱一時無兩。直到本世紀下 

半 ，仍然有倫理學家以康德的倫理觀來解釋 

基督敎思想，就如以康德要求人不把人僅當 

作 手 段 ，乃應看他為一個目的之原則，來解 

釋 基 督 敎 對 鄰 舍 的 愛 （G. Qutka, A g a p e ,  

1972; A. Don a g a n ,  T h e  T h e o r y  of Morality, 

1972 ) ；又以康德對道德之界說來解釋現代 

人關心的問題（J. Rawls, A  T h e o r y  of J u s 

tice, 1971 ) 。

現代基督敎倫理學家當然不是全盤接受 

康德的思想，批評的地方包括指出康德過分 

重視道德的理性，又過分忽視同樣存於人心 

的 道 德 意 向 ；過 分 注 重 道 德 的 義 務 論  

( deontological ethics ) ，忽略道德的目的  

論 ；注重原理與規則，忽略道德本身就是一 

美 德 ；太強調個體，忽略羣體 ；在處理羣體 

的問題時，又太理想化，不夠現實等。

另 參 ：倫理體系（Ethical S y s t e m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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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Kasemann, Ernst 蓋 士 曼 （1906 年

生 ） 蓋 士 曼是 布特 曼（B u l t m a n n  T 的學 

生 ，先 後 在 美 因 狂 ( M a i n z  ) 、哥 丁 根  

( Gottingen ) ，和社平根大學任新約敎授； 

在 納 粹時 代 ，屬於德國認信敎會（G e r m a n  

Confessing C h u r c h  ) 一分子。他在新約研究 

的貢獻上相當傑出，對當時一個全以布特曼 

思想為主流的德國敎會，他的研究實在成為 

董要的修正力量。

1.他開創了所謂「歷史耶餘的新追尋」

( 參 耶 ® ，Jesus* ) ，指出我們若只有「基 

督的信仰」而 沒 有 「歷史的耶穌」，就很容 

易掉入幻影說（D ocetism  )*的陷併 ° 但他仍 

然認為給福音化除神話的工作是需要的（參 

神 話 ， M y t h " ) ，不 然 的 話 ，因 信 心  

( Faith )* 稱 義 （Justification )* 的敎義便會 

有所偏 差 （按布特曼學派的意見，信心不應 

建 基 於 歷 史 ，不 然 信 心 就 會 變 成 一 種 「行 

為 」 ’參 下 ，4 ) 。

2.他 認 為 「早期基督敎之母」不是諾斯 

底 主 義 （Gnosticism )* ' 而 是 啟 示 文 學  

( Apocalyptic Literature*，指兩約間的預言 

文 學 ）；亦即是說，早期敎會（包括保羅 ， 

P a u r  ) 的本質，都是來自猶太敎。

3 .他 指 出 「神的義」並非如布特曼（和 

布特曼所稱之路德，L u t h e /  ) 所 言 ，是由 

神賜給祂子民的地位或屬性，乃是神自己  

「創造救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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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指出保羅神學的核心是「稱罪人為 

義 」，不 是 不 斷 發 展 的 「救 恩 歷 史 」

( Salvation—His t o r y *，他認為救恩歷史這  

思 想 ，最早是在路加作品孕育的）。

蓋士曼活躍於普世基督敎協進會（W  C  

C  ) 圏 內 ，常就敎會學和福音的政治意義發  

表 演 說 （參其 i/esi/s M eans Freedom  ) 。 

1 9 7 7年因著學生在杜平根大學抗議的事件， 

他離開信義宗，成為衛理公會的會友。他的 

作品除了較短的希伯來書和約翰福音註釋  

外 ，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羅馬書註譯》（1973; 

E T ,  L o n d o n  a n d  G r a n d  Rapids, MI, 

1980 ) ，以及因此註釋而寫的三本新約神學 

論 文 ，特別是保羅的神學。1 9 7 6年 ，一本稱 

為 《稱義》（Fl6chtf6rtig im g ) 的 論 文 集 （J. 

Friedrich e t al. eds., T u b i n g e n  ) ，就是為  

尊崇他而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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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n o t i c i s m 虚 己 說 源 自 希 騰 文 的

ke n o s ls，意 思 是 「倒 空 」 （自 己 ）（用在 

緋 二 6 〜 7 ) ，用來描述基督成為肉身後之  

神性的地位問題。雖然這詞語早見於敎父作 

品 ，十 七 世 紀 又 成 為 杜 平 根 和 吉 森  

( Giessen ) 兩間神學院爭辯的焦點。「虚己 

說 」通常與十九世紀中葉一班德國神學家， 

如 多 馬 修 （G. Thomassius, 1802 〜 75 ) 、 

傅 郎 克 （F. H. R. v o n  Frank, 1827 〜 

94 ) 、該 斯 （W .  F. Gess, 1819 〜 91 ) '和  

英國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葉的神學家 

有 關 ，如 哥 爾 （G o r e  f 、 麥 根 多 希  

( M ackintosh f 、韋 斯 頓 （F r a n k  Weston,

1871 ~ 1924 ) 、富 希 士 （ P. T. Forsyth )* 

和魁克（O. C. Quick, 1885 ~  1944 ) 。

成為肉身後的基督，祂的神性到底是怎 

樣的呢？緋二 6 ~  7 說 祂 「反倒虛己，取了 

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様式」，「虛 己 」的 

是誰呢？ 一般認為是那位神一人甘願自我限 

制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這也是 

吉森神學院的立場。杜平根的虛己派則越過 

此 說 ，認為是神望的道（Lo g o s  )•成為肉身 

( Incarnation )*時所作出的自我限制；但真 

正的理論卻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多馬修把形 

上 的 屬 性 （如 ：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 

不 在 ）和 道 德 的 屬 性 （如 ：愛 、聖 潔 ）分 

開 ，道放棄了前者的屬性而保留了後者；其 

他德國的虛己派學者（如傅郎克和該斯）較 

極 端 ，完全否認耶穌有任何神性，並且認為 

r 道成肉身」一詞不妥當。

英國的虛己派比較正面。後人雖然批評 

他們以虛己說來遷就壁經批判學，承認耶鮮 

亦可能是有些事情不知道的；但整體地說， 

英國虚己派比較重視福音的歷史性，認為傳 

統的基督論較忽略耶穌屬人一方面的生活； 

故此英國虛己派強調的，是耶穌的人性和單 

一 的 意 識 ，以平衡傳統基督論近乎幻影說  

( Docetism  )*的看法。英國虛己派學者的基 

督 論 ，自然各有不同的說法，但一般說來， 

他們強調神降卑的思典特性，多於降卑這行 

動的形上解釋。

現在虛己說的情況比較不易說得清。從 

一方面而言，保守派基督徒雖然不常以虛己 

說來解釋道成肉身，但英國虛己論的主題， 

大多數為近代福音派之基督論所採納，就如 

耶鮮受試探的真實、祂的單一意識（以對抗 

神人之雙重意識）、十架上呼叫所表達的深 

層 苦 情 ，都廣為人接受；這些主題在十九世 

紀 ，都被看為虛己派的異端邪說。從另一方 

面 而 言 ，現代福音派認為，昔日虚己派對道 

成肉身過程所作的形上 « 測 ，是無意義的， 

並且他們用的虛己言語（引致這種騰測的原 

因 ）也毫無需要；這種看法也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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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F ,

Kerygma, Kerygmatic Theology 宜

道 ，宣 道 神 學 希膜文 之 kSrygm a，一般

都 譯 作 r 宣 告 」、「傳 道 」、「宣講 」 ；在 

新約之外，這詞是指由信差作的公眾宣布， 

而宣布這行動，又會使所宣布的內容立時生 

效'。

新約沒有把宣告之內容與宣告的行動明 

顯 分 開 ；陶 德 （D o d d  )•及其他人則想努力  

證 明 ，新約福音書和書信所記載的早期敎會 

講 章 ，是有一個核心，我們就算認為新約作 

者對什麼是福音的要素有一致的看法，卻不 

能證明早期敎會有一個固定的形式或信經  

( Creeds T 來宣講福音。就這一意義而言， 

新約記錄之宣講信息，就必須分開來處理。

自布特曼（Bu l t m a n n  )**後 ，「宣道 」這 

詞語便成了個專有名詞，具有特別的哲學及 

專門的用意。布特曼認為新約是早期敎會要 

宣講信息下才寫成的，故其特性是宣講；我 

們若企圖從早期敎會宣講的信息，找出背後 

的歷史資料，是旣不妥當，又徒勞無功。人 

企圖以歷史的角度來使宣講合法化，布特曼 

認為這適足表明人缺乏信心（Faith T ，故想 

從 「基 督 的 信 仰 」找 出 「歴 史 的 耶 穌 」

( Historical Jesus f ，是 無意義的 ° 他認為 

福音信息既以早期敎會的世界觀來表達，我 

們就一定要把那個世界觀的神話化除（參神 

話 ， Myth** ) ， 重 新 以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哲學來解釋。後來學者發 

現 ，布特曼這樣解釋 r 宣 道 」一 詞 ，並且把 

「基督的信仰」與 r 歷史的耶穌」完全分割

開 來 ，是旣無幫助，又容易引起誤解；人透 

過化除神話和用存在主義來重釋宣道，的確 

很容易使弄出r 別的福音」來 （加一 6 ) 。

布 特 曼 的 釋 經 原 理 ，是 從 辯 證 神 學  

( Dialectical T h e o l o g y  )* 發展出來，以致有 

人 亦 稱 之 為 宣 道 神 學 （kerygmatic 

theology ) ，與早期巴特 ( Barth )*的神學特 

性頗相像。巴特認為人與祥之間是全然不同 

的 ；神學的主體不是人與他的宗敎，乃是神 

的 道 ，是不待歷史的證明，反可以自證的神 

道 。雖 然 巴 特 的 《敎 會 敎 義 學 》（Church 

Dogm atics ) 仍然否認神的道需要歷史批判 

的 證 實 ，但是他也沒有犯布特曼那種二元論 

的 毛 病 ，把 「歷 史 的 耶 穌 」與 「信仰的基  

督 」斷然分割，亦柜絕布特曼的化除神話運 

動 ；他 強 調 ：耶 穌 的 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T 是時間與空間下的真實事件，而這 

事件亦不需要實證論式的歷史科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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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2 vols. (London, 
1952’ 1955)； C. H. Dodd,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and its Developments (London, 1936)； Van A. 

Harvey, The Historian and the Believer (London, 
1967).

J.E.C.

Keswick Convention i l l錫 克 培 靈 會

參 局 等 生 命 神 學  （Higher-Life 

T h e o l o g y  ) ； 聖 潔 運 動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 °

K id d u s h 祝 聖 是猶太敎為安息日或其  

他聖日祝聖之專門名詞，其過程載於米示擎 

( M i s h n a  > 猶 太 人 關 於 律 法 的 遺 傳 集 ， 

P e s a c h i m  10 ) 。家長於星期五午餐後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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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人 ，以 水和 酒注 入杯 中，然後誦祝聖文  

( 即 K i d d u s h  ) 而 成 。有學者認為耶穌設立  

聖 餐 時 的 祝 杯 即 源 於 此 ，並引 伊 格那 丢  

( Ignatius j* 和 癒 道 士 游 斯 丁 （ Justin )* 作 

品為證。反對者則認為此說預設了最後晚餐 

與逾越節晚餐為同一個晚餐，這是未有定論 

的假設。再 者 ，他們根據約翰福音的記載， 

指出最後晚餐是在逾越節晚餐之前二十四小 

時 ，故不可能源自猶太敎安息日的祝蟹禮。

另 參 ：壁 餐 （Eucharist ) 。

參考書目

G. H. Box, ‘The Jewish Antecedents of the 

Eucharist' in JTS iii (1901 〜 2)’ pp. 357 〜 69; F. 

Gavin, The Jewish Antecedents of the Christian 
Sacraments (1928), pp. 64 〜 9; W. O. E. Oesterley, 

The Jewish Background of the Christian Liturgy 
(1925), pp. 79 〜81, 167 〜77.

楊牧谷

Kierkegaard, S^ren Aabye 祁 克 果  

( 1 8 1 3 〜 5 5 )  從哲學的角度來說’祁 

克 果 可 說 是 存 在 主 義 （Existentialism)"*之 

父 。他反對黑格爾 （Hegel T 的 哲 學 ，強調 

個人的決定，私人在真實又有限的存在下要 

與真理發生緊密的關係。真理若是真理，就 

必 須 「對我」是真理。

從宗敎的角度而言，他是透過作品來指 

出什麼叫做基督徒，這跟當代丹麥國家敎會 

的 「掛名基督徒」是全不一樣的。從神學的 

角度來說，他完全反對純以理性來處理信仰 

的問題，認為信心 ( Faith )•是董要無比，而 

倫理決定亦是不能或缺。

肺克果是在哥本哈根出生和受敎育。一 

生中有三個事件深深影響著他的為人及其作 

品 °

1 .他 的 父 親 米 其 爾 （Mikagl ) 是個嚴  

父 ，祀克果是在他的陰影下長大。米其爾本

人亦是一生活在罪咎下，認為他年輕時咒祖 

<神的罪永不得赦免。他要求祀克果在學業上 

有 成 ，邪克果亦在責任、焦慮和罪咎下，努 

力 以 赴 ，討好他的父親。但當 1 3克果發覺他 

父親在道德上並不是那麼高 ^^6，他父親的權 

柄 倒 台 ，他整個人就摩了 ；現在他要 fi新找 

出生存的意義，和為自己活是什麼意思。有 

一段時間，他的道德生活一塌糊塗，但自我 

拓展引領他走向悔改與信心的道路。

2 .祐克果恢復他對學問的熱切追求，還 

開始在信義會的敎會任牧職。及 後 ，他與奥 

仙 （Regine Olsen ) 深 深 相 戀 ，還 訂 了 婚 ； 

那克果突然有一種很深的不配感，覺得自己 

配不上奥仙，也不配作牧師，他從二者抽身 

而 退 。後來他以亞伯拉罕獻以撒，來解釋他 

把奥仙獻在壇上，以回應神的呼召。動亞伯 

拉罕來說，把應許的兒子獻在壇上，既是一 

吊 論 ，也是與倫理有衝突的，但神的命令高 

過人的理性和倫理；對他來說，與奥仙解除 

婚約正是作真門徒的記號，不管有多孤單， 

與常理有多大的衝突。

3.現在祖克果是過署完全孤獨的生活， 

卻以無比熱情投入寫作中，在他餘下十二年 

的曰子 ，一共寫了超過二十本書籍。但第三 

個事件叫他陷入更大的痛苦中。他攻擊水準 

低落的諷刺報紙 T h e  Corsair ’報紙則以那  

克果為攻擊的目標，把他當作一個公眾的小 

丑 来 看 待 ，使他在丹麥成為被人恥笑的對  

象 。即克果認為這是作真基督徒順服的代  

價 ，應以此來比較當時丹麥敎會內「掛名的 

基督徒」。

個人主義

祀克果的一生似乎正能說明兩種信仰經驗： 

個人真正的，也是一手經歷的信仰；只知接 

受二手經驗的假信仰。祐克果說：「最糟的 

逃 避方法，是隱沒在羣眾背後逃避神的監管 

……以為這樣就可以不必膀聽肿對個人發出 

的 聲 音 」 （Purity of He a r t  is to Will O n e  

Thing, L o n d o n , ^1961, p. 163 ) 。他 繼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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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r 每一個人都必須向神交帳。」在俗世 

的存在主義中，就如由尼采（Nietzsche )*到 

卡讓和沙特，這個原則是完全被忽略的。什 

麼叫做真實的存在呢？那就是丢掉西方中產 

階 級 的 傳 統 ，拒絕扮演早被定規下來的角  

色 。但祐克果的批評主要是針對二手基督敎 

信仰而發的。「基督敎是因著擴展而被摧毀 

的 —— 被 幾 百 萬 掛 名 的 基 督 徒 …… 」

( Attack upon 'Christendom ', Lo n don,  

1944, p. 237 ) 。所 謂 r 基 督 敎 國 家 」是人 

「精心策畫，目的是要用幾百萬人搞得神量 

頭 轉 向 ，以致祂不知道自己受驅，原來幾百 

萬人中 竟然沒一 個是基 督徒」 （同 上 ，P. 

127 ) 。信仰的歴懷必然是個人獨自面尉著  

神 ；肺克果為自己選擇的座右銘就是「那個 

人 」 ；他為自己的個人主義付出代價。在他 

把自己與敎會分割開來時，他的信仰常常經 

歷痛苦的懷疑，卻認為這是真實性的標記。

參與性和主體性

人不能消極地從別人獲得真理，因為從作為 

主體性的個人，他要得到真理，就一定要主 

動地與真理發生關係。按祁克果的思想體系 

來 說 ，這是個十分重要的思想，「人若不是 

主 動 地與真理發 生關係，他就不能擁有真  

理 ，因 為 他 沒 有 門 徑 」 （The Concept of 

Iro n y , L o ndon,  1966, p. 340 ) 。祁克果所謂 

「成 為 主 體 的 工 作 」，就是積極地參與块  

擇 、捧 扎 與 回 應 。但 他 用 的 「主 體 性 」一 

詞 ，卻絕不等於個人任意地把自己的見解高 

置於客觀事實之上；他給主體性定義為「使 

變得敏鋭 ' 成 為 一 個 『我』 ，而不是被磨鋪 

而 成 為 第 三 者 」 （Journa ls’ L o n d o n  an d  

Princeton, NJ, 1938, p. 533 ) 。「客觀性的  

重點乃在到底說了什麼；主觀性的重點是它 

是 怎 樣 說 …… 因 此 主 觀 性 成 了 真 理 」

( Conclud ing U nsc ien tific  Postscript, 

Princeton, NJ, 1941, p. 181 ) 。

有限性與簡接溝通

祁克果諷刺黑格爾（Hegel )*的哲學為 r 系 

統 」 （‘the S y s t e m ' ) ，說他竟然宣稱人可以 

「永® 地 、神 聖 地 、以神為中心地」認識實 

體 ，而事實上，哲 學 家 「只是一個不濟的存 

在 體 ，毫無能力永® 地 、神 聖地、以神為中 

心地認識永® 」 （同 上 ’ P. 190 ) 。祁克果 

不像俗世的存在主義者，把真理衰減成個人 

的 「觀 點 」。他強調真理是閩接地或以辯證 

方式來傳給個人。真理是不能衰減成一個包 

裹 模 樣 ，可以放在托盤呈獻給人。早期的祁 

克果愛用筆名發表文章，讓讀者自行判斷什 

麼才是真知灼見；他自己仍然堅持人只能透 

過 挣 扎 、直接接觸和块擇，才是達到真理的 

途 徑 。我 們 不 能 坐 在 安 樂 椅 來 「綜 覽 」真 

理 ，它是完全在人的有限性之上或之外。

「真理在這人或那人的口中完全成為讓論」

( 同 上 ，P. 181 ) 。

祁克果在世的時候，可說在丹麥之外是 

沒幾個人認識的，到了二十世紀，他的作品 

被 譯 成 很 多 國 的 文 字 ，透 過 像 布 特 曼  

( B u l t m a n n  )*、田 立 克 ( Tillich )*，及麥夸 

里 （Macquarrie )*等神學家的作品，祐克果 

被公認為影響二十世紀神學界最重要的哲學 

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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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Kingdom of C h r is t基 督 的 國 度 參上

帝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

Kingdom of G o d 上 带 國 是聖經一個

重 要 的 課 題 ；與 之 相 關 的 是 盟 約  

( C o v e n a n t  )*，那是國度的憲法或立國之  

本 。

1 . 「上帝國」一詞不見於舊約 IE經 ；但 

神 是 王 ，祂的國權無盡等意義，則遍見整部 

舊 約 。神作王的概念有很多個層次。祂是一 

切存在的創造者與維持者，因 此 「祂是治理 

全地的大君王」 （詩四十七 2 ) 。祂的治理 

包括過去、現在與將來〔「称的國是永遠的  

國 ，称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詩一四五 

13 ; 另參神的照管（Providence )* ; 神的主 

權 ( Sovereignty of G o d  )*〕°

神除了是萬物及永遠的君王外，祂也是 

約 民 的 神 ，這關係跟祂與其他人是不一樣  

的 ，祂 是 「雅各的君」（賽四十一 21 ) 。同 

樣 地 ，以色列是「聖潔的國民」，要 作 「祭 

司的國度」 （出十九 6 ) 。這種立約的君權  

成了全部舊約聖經先知的盼望。在國勢日 

衰 ，甚至亡國被虞之際，先知宣告神在時候 

滿 足 ，便要君臨萬邦：「主耶和筆必像大能 

者 臨 到 ，祂 的 膀 臂 必 為祂 掌 權 」 （賽四十

10 ) ：對 錫 安 來 說 ，末世論的宣告終得成  

就 ：「你的神作王了」 （賽五十二 7 ; 另參 

但二 4 4 ，七 1 4 、 27 ) 。這偉大的將來是藉  

著彌賽亞成就的（如 ：賽十一 49 ) ，那時不

僅以色列得救，萬邦亦蒙福（如 ：賽 二 1 ~

4 ’四十九 7 ；彌 四 1 〜 5 ) ;它也是成就了 

神最初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萬族都要因 

你得福」 ( 創十二 3 ) 。

2.與舊約相反的是，「上帝國」 （「神 

國 」 ）或 「天 國 」在新約時常出現，特別是 

對觀福音，它是耶穌宣講的主題。這說法在 

當代猶太敎是相當流行的，施洗約翰取而用 

之 （太 三 2 ) ，看來耶穌亦是從施洗約翰那  

裡取過來的。但施洗約翰與耶穌的用法，與 

猶太敎遍見於啟 7：̂文 學 （Apocalyptic Lite

rature )*和拉比文學那種律法主義和民族主  

義的用法完全不同。 r 上帝國」與 「天 國 」 

的含義沒有什麼不同（比 較 太 四 1 7 與可一

15 ；太十 三 1 1與 可 四 1 1和 路 八 10 ) 。馬太 

差不多只用「天 國 」，而馬可與路加則從沒 

用 過 「天國」 ，原因可能是馬太的讀者以猶 

太 人 居 多 ，他 們 常 以 「天 」當作是神的名  

字 ，故出於崇敬而避請不用。再 者 ，希騰文 

之 「國 」 （basileia ) ，常含有較靈活意思  

的 「管 治 」、 「王 權 」，以及實際意義的  

「王 國 」、r 版 圖 」等 意 。雖然無論是就那 

一 個 意 義 來 用 ，它都會叫人想起另一個意  

思 ，在像太四 1 7 ，十二 28 ：路十七 21 ( 另 

參約十 A  36 ) 的 講道 ，較靈活的「管 治 」與 

「王權」一義似乎比粒適合。

. 耶穌宣告之天國並不是指理想的道德秩 

序 〔參 惟 心 論 （Idealism T ；德國自由主義  

( Liberalism, G e r m a n  )*]，它也不能完全等 

同於神的君權，但它確能回應舊約的盼望。 

耶鮮宣告的乃是以色列的希望已經成就，給 

列組的應許終於在耶穌基督內來到，這是一 

個薪新又是最後的秩序。就這一意義而言， 

馳 的 天 國 講 道 就 是 屬 於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的 ；它具有深刻的歴史意  

義 。耶穌在加利利宣道之先，已把這一點說 

得 明 白 （可一 15 ；參太三 2 ’四 17 ) ，福音 

呼召人悔改和相信，不是一種無時間性、不 

證自明的呼召，乃是由於兩個事實聯合起來 

而 有 的 呼 召 ：已 經 成 就 的 （「時 候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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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和還要成就的（「上帝的國已經臨

到 」）。

我們必須明白耶穌敎訓所用的時間模  

式 。祂說天國是將來的，意思是指什麼呢？ 

a.是指很遠的將來—— 那時忠心的猶太人與 

外邦人要聚集，參加國度的盛宴；同 時 ，不 

肯相信的猶太人和所有其他人均被拒門外， 

那 就 是最 後審 判（參 神 的 審 判 ， Ju d g m e n t  

of G o d *  ; 太 A  1 1 、 12 ; 參太十三  39 ~  

4 2 、 4 9 〜 5 0 有 關 「哀 哭 切 齒 」的天國比  

喻 ）。與此同義的是綿羊與山羊的比喻（太 

二十五 3 1 〜 3 4 、 41 ) ，綿羊要承受天國， 

而山羊接受審判後則要接受永刑；b .是指即 

要來的將來—— 「站在這裡的，有人在沒嘗 

死味以前，必看見神的國」（路 九 27 ;參太 

十 六 28 ；可 九 1 ; 太 十 23 ) ，故上帝國是即 

要來臨的（參太四 17 ;可一 15 ) , 是人離世 

後及耶穌升天後使要來到，包括五旬節。值 

得注意的是：三本福音書在這句話之後都是 

記載耶穌的登山變像，故是指祂復活的榮耀 

( 特別參太十七 9 ；可九 9 ) 。

最特別的是耶穌宣告說，國度於現在已 

經 臨到 。門徒就像那些在舊約下最傑出的人 

一樣蒙福 ，他們能認識「天國的奥秘」，是 

一種現在的經驗（太 十 三 1 1 、 16 ~  17 ) 。 

連天國裡「最小的」也比施洗約翰為大（太 

十一 11 ；另 參 1 2 〜 1 3 節 ）；被鬼附的人得 

醫 治 （太十二  22 ~  28 ) ，說明的不是撒但  

的權力 （2 6 節 ），r 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 2 8 節 ；參路十一  20 ) 。這段經文強調的  

是 ：a .國度的救睛功能，是透過剝奪撒但權 

力而表達出來的；b .聖靈在未世的權能，那 

就是國度的能力。

上帝國只有一個，它現在與將來的兩層 

意義不是說有兩個國度，而是一個，它只是 

有不同的成就階段。從實際意義而言，這些 

不同階段均與基督的工作有關，共分三個階 

段 ：a.耶穌在地上工作的時期；k 從祂升 

天到再來的時期（敎會時期）；C.再來之後 

展開的時期。明 顯 地 ，這些階段不是按末世

論的程序編出來的，好像與耶穌無關一樣， 

乃 是 說 ，上帝國完全是屬於彌赛亞的，是由 

基督的工作成就的；就此意義而言，祂就是 

上帝國（auto-basileia ) °

3.新約其他地方直接論到上帝國的，沒 

有耶穌宣道所論到的多。從廣義而言，耶穌 

是宣講國度，使徒宣講耶穌是基督。有時二 

者好像是有矛盾的：保羅及其他人表面看來 

好像是把耶穌的宗敎，變成是關於耶穌的宗 

敎 ；但事實上卻不是這樣，使徒的宣道 r 只 

是解釋末世的事實，這在基督的宣講中卻稱 

作 國 度 」 （H. Ridderbos, M/ hen the Tim e 

Had F u lly  Come, G r a n d  Rapids, M I ,  1955, 

pp. 4 8 〜 9 ) 。耶穌看祂的死亡及復活為國  

度降臨的轉振點（參 上 ；另看太十六 21 ；可 

九 31 ；路十 A  3 1 〜 3 4 ，二十 四 7 ) ，這些 

都已經發生了，故使徒便集中宣講這些國度 

的事件（如 ：徒二 14 ~  3 6 ，十七 2 ~  3 ;林 

前十五 3 ~  4 ;彼前一 1 0 〜 12 ) ，並且利用 

特 別的主題（如 ：和 好 、稱 義 、聖 靈 等 ）來 

帶出這些事件的意義。舉 例 ，保羅便在好些 

地方指出耶餘的國度旣屬於將來（林前六 9 

~  10 ; 加 五 21 ；弗五 5 ) ，也屬於現在(羅 

十 四 17 ；林 前 四 20 ；西一 13 ) 。對保羅來 

說 ，傳 講 「神的旨意」，就 是 「傳講神國的 

道 」（徒二十 2 7 、25 ) 。

4 .國度與敎會（C h u r c h  )*的關係一直是 

引起很多爭論的。一方面有人把二者等同起 

來 （主要是天主敎），另一方面認為在敎會 

時代神的國是延遲了，直等到基督再來（主 

要 是 時 代 論 神 學 ， Dispensational 

T h e o l o g y *  ) 。較中肯的看法是：敎會是彰  

顯上帝國，卻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應等同於上 

帝 國 ；只有敎會才有「天國的鐘匙」 （太十 

六 1 8 、 19 ) ，正如只有敎會才受託宣講「天 

國的福音」（太二十四 14 ) 。只有敎會才是 

由天國的子民組成的，他們就是藉悔改與信 

心而順服基督救睛主權的人。但基督末世的 

管治是包括整個受造界的，萬物都要降服於 

她 （參 太 二 十 八 1 8 ; 林 前 十 五 2 7 ; 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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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保羅是能平衡二者的人：升天的基督 

「為敎會作萬有之首」（弗一 22 ) 。

5.傳統神學未能掌握耶穌宣講的末世臨 

在 ，反而把兩個國度分割開來：一個是現在 

藉敎會宣請福音而彰顯的國度；另一個是完 

全屬於將來的，是末世的，只有基督再來才 

臨到的國度 ( 如 ：韋斯敏斯德短問答第 102 

條 ，把 現 在 「恩典的國度」與 將 來 「榮耀的 

國度」分 開 了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的自由神學，本於新康德主義的倫理觀來了 

解 耶 穌 ，把 上 帝 國 簡 化 為 理 想 的 道 德  

秩 序 。 本 世 紀 初 宗 敎 歴 史 學 派  

( History—of—Religions School )* 與 起 ，他 

們用的宗敎比較法使他們覺得，自由派的解 

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們本於當時猶太敎 

流行的末世盼望，來解釋耶鮮的自我了解和 

信 息 ，特別指出耶穌是以彌賽亞自居，因而 

說 到 世 界 末 日 ，和上帝國要在末世災難臨  

到 ，這 是 叫 做 「協 調 末 世 論 」 〔'consistent 

eschatology'' 如 ：J. Weiss, 1863 ~  1914 ; 

史 懷 哲 （A. Schweitzer )*]。這派思想的偏  

差是單方面強調耶穌宣講的國度全是在將  

來 ，全 無 現 在 的 意 義 ；引起另一極端的反  

遺 ，即完全按現在來解釋耶穌宣講的國度 ' 

完全沒有將來的意義，此 即 為 「已實現的末 

世 論 」 〔‘realized eschatology', 如 ：陶德  

( C. H. D o d d  ),〕。

二十世紀中期的學者同意一點：耶穌宣 

講的末世現實是同時含有現在與將來兩個層 

面 的 ，這思想早在本世紀初便有人提出來  

( 參霍 志 極 ，G. V o s *  ) ，在本世紀中期卻  

大受重視，他們計論的焦點是，這種塑式之 

末世論的結構是怎樣的？怎樣才能使它為現 

代基督徒所認識和接納 ? 較保守的一端是從 

解 釋 學 的 角 度 來 處 理 救 恩 歷 史  

( Salvation-History )* 的問題〔如 ：庫爾曼 

( 0. C u l l m a n n  )* ；較 極 端 的 則 有 布 特 曼  

( B u l t m a n n  ) * 的 化 除 神 話 運 動  

( Demytholog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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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hip of C h r is t基 督 為 王 參基督

的載分（Offices of Christ ) 。

Kirk, Kenneth E. 柯 克 參安立甘大公

主義神學（A n g l o—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Kiss of P e a c e 平 安 吻 或 稱 P a x  (拉

丁 文 ），是聖餐禮的儀式之一，相等於平安 

禮 ，表 達 彼 此 的 聯 合 和 愛 ；保羅曾有提及  

( 羅 十 六 1 6 ) ，與 「愛 吻 」 （kiss of love, 

p h i l e m a  a g a p S s ，彼 前 五 14 ) 同屬早期敎 

會的禮儀。

第一世紀後，第一個提及此禮的是拘道 

士 游 斯 丁 （ Justin**, Apol. i.65 ) ，從他提及  

的情況來看，此禮在第一、二世紀的敎會相 

當普遍。起初平安吻是一個真正的吻，後來 

經過修改。在 西 方 ，致平安禮者把手搭在對 

方的肩膀上，接受平安禮的人則把手放在致 

禮者的时部，然後互相陶躬便成。近代的平 

安禮只是握手為禮。

另一改變是：早期敎會是由執事對次執 

事致平安禮，然後次執事再轉送到會友，現 

代的平安禮則是會友互祝平安；再 者 ，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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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敎只在大彌撒（H i g h  M a s s  ) 才 用 ，自 

1 9 6 9年起則在所有彌撒皆用。更正敎在聖餐 

的平安禮則沒有這些分別。

特士艮 （Tertunian*", D e  or at. 14 ) 肯定 

平 安 禮 （吻 ）的 地 位 ，甚至認為沒有平安  

禮 ，「連禱告也是不完全的」。到了二世紀 

中 葉 ，此禮放在奉獻之前。後來以吻為體被 

人濫用了，亞歴山太的革利免（C l e m e n t  of 

Alexandria )*寫 道 ：「愛不是由吻決定的， 

乃是本於人的善意。有些人什麼事都不做， 

只令敎會充滿吻的噪音」（P a e d ,  iii.ll ) 。 

結 果 平 安 吻 的 禮 儀 就 被 改 變 了 （ Apost. 

Const, ii.57.12 ) 。到了十三世紀，西方敎會 

完全不再行平安吻。

在 西 方 敎 會 ，平 安 禮 可 以 在 祝 聖  

( oblation ) 之 前 後 ；在 東 方 敎 會 ，根據  

「安波羅修禮」（A m b r o s i a n  Rites ) ，則是 

在領聖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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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Kneeling, Declaration on 跪 領 宜 言

屬 黑禮 規 註 解 （Black Rubric ) 一 部 分 ；參 

諾克斯，約 翰 （K n o x ,  J o h n  ) 。

Knowledge of G o d 神 的 知 識 哲 學 家

與神學家曾激烈地辯論，到底神是不是可知 

的 ；若然可 知 ，人又能知道多少。哲學家常 

會 落 在 不 可 知 論 （Agnosticism f ，如康德 

( K a n t  )*、斐 希 特 （J o h a n n  G. Fichte, 1762 

~ 1814 ) 、孔 德 （A u g u s t e  Com te, 1798 ~

1857 ) 、斯 寶 塞 （Herbert Spencer, 1820 〜 

1903 ) 等 ；另一些人則採取否認神的無神論 

( A t h e i s m  ) * 立 場 ， 如 費 爾 巴 哈  

( F euer bach  )*、馬 克 斯 （M a r x  f 、弗洛伊 

德 ( F r e u d  ) 等 。

在 神 學 ，人能認識神的可能性，是極少 

人懷疑的；問題只在，人能認識神到什麼程 

度呢 ？人又怎樣才能獲得真正的神的知識？ 

神學家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沒有共識。

關於神知識的程度，一般的看法是：儘 

管神是可知的，祂內在的本體和外在的啟示 

( Revelation )*，仍是人不能認識的。神的 

不可知性是基於兩方面：人的限制和啟示的 

性 質 。赫 曼 . 巴文 克（H. Bavinck )*為這立 

場說得很清楚：r 神在創造與救讀的敢示， 

不能把祂完全的表達出來。祂不能完全把自 

己向受造物傳達，若是如此，受造物必須成 

為 神 。由此看來，完備的神的知識是不存在 

的 ；人間沒有一個名字能向我們曉論祂的本 

體 ，也沒有一個概念能把祂完全涵括起來， 

沒一種形容是對祂完全公允的。在啟示幕《 

背 後 隱 藏 起 來 的 ，是我們完全不知道的」

( The D octrine of God, p. 21 ；參伯十一

7 ；賽四十 28 ；羅十一 33 ~  34 ) 。

我們對神的認識不足夠，並不表明所認 

識的就是不真實的，或不足信的。基督敎神 

學一直堅持，我們對神的認識是真的，也是 

可 靠 的 ；但基於上述，我們必須指出這種神 

的 知 識 的 性 質 ，永 遠 都 是 類 比 式  

( A n a l o g y  f 的 。神 總 是 「間接地」啟示自 

己 ，透過受造物來啟示【編 按 ：亦即是神學家 

所 說 ，「神只透過非神來敢示」，包括耶穌 

基督的啟示在內，是藉著道成肉身—— 人來 

傲示】。我們所有的神的知識，都 是 「對著鏡 

子觀看」（林前十三 12 ) ，亦即是我們對神 

的知識是一個影兒。但也因為這種知識正是 

真實之神的影子，它就是真實和可靠的。

至於人認識神的途後，第一個要思考的 

問 題 乃 是 ：人到底有沒有天 生 的 （innate ) 

神 的 知識；換句話說，人能否在沒有任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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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幫助下，仍然可以認識神。西洋哲學 

家在柏拉圖（Plato )•思想的影響下，認為是 

可 能 的 ；基督敎神學家雖然也說到「天生的 

神的知識」（cognitio D e l  insita ) ，但大體 

上不接納這思想。巴文克說：「天生的神的 

知 識 ，只 表 明 人 有 這 種 功 能 、資 質 、能 

力 」，和 「傾 向 、意 向 」去獲得某種確定的 

神的知識；在人自然發展的過程，也在神幫 

助的環境下，透過自然的方法而獲得這種知 

識 ，亦 即 是 「不需理性的幫助與推敲而得」

( 同 上 ，P. 58 ) 。就算是這樣，所 謂 「天生 

的神的知識」，仍是一個混靖的觀念，因為 

它暗示的是人生出來便有這種知識。就是加 

爾 文 ( Calvin )*在這一點上也是不清楚的， 

在《基督敎要義》（'nsti'tutes，文 藝 ），他提 

及 「神聖的意識」，是神刻在人的頭腦上的 

( ) 。而 「宗敎的種好」則是神植於毎 

一個人之內（I.iv.1 ) ，這觀點是加爾文討論 

受造界的敢示之前提出的（I.v.lff.) 。

基督敎神學認為人一切關乎神的知識， 

都是神敢示的結果。倘若神沒有敢示自己， 

沒有人能對神有任何認識。就此意義而言， 

神 的 知 識 都 是 「後 天 獲 得 的 」 U o g n i t i o  

D e i  acquisita ) 。這種知識有兩類，因為神 

的自我啟示也有兩種途徑：a.普通啟示，是 

神藉創造、歷史與人本身敢示祂自己；b.特 

別 啟 示 ，透 過 由 墮 落 即 展 開 的 救 恩 歴 史  

( Salvation-History )*，歷經列祖與以色列  

人 ，而藉耶穌基督和早期敎會的聖靈大成， 

這個啟示就是透過聖經而臨到我們。

在基督敎神學的發展史中，神的知識的 

兩個特性，發展出兩種不同的神學：自然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和故示神學。特別 

在中世紀和後来的天主敎會，自然神學占了 

重 大 的 位 置 。按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as )•的 看 法 ，人可以獲得完全合乎科學的  

神的知識，就如關於祂的存在和屬性等。這 

種 思 想 經 過 梵 講 岡第 一次 會 議 （1870 ) 之 

後 ，便成了天主敎正式的敎義。它 說 ：「人 

肯定可以倚靠理性自然之光而獲得對神的知

識 」 （注 意 「肯 定 」一 詞 ！），且是人人可 

得 的 ，而這種知識也是「靈 巧 、確 定 的 ，是 

沒有錯誤雜於其內」。梵歸岡第一次會議既 

是這樣看，毋怪乎所謂神存在的證據，在羅 

馬天主敎的神學一直都備受重視了。

在 本 世 紀 ，巴 特 （Barth f 全力反對自 

然 神 學 ，不僅是羅馬天主敎和自由派的，連 

卜仁納 ( B r u nner )*所倡議的也不能接納。 

對巴特來說，離開了神在耶穌基督裡的自我 

敢 示 ，就沒有啟示可言。離開基督，人根本 

不可能認識神、認 識世界，甚至認識自己。 

換句話說，巴特不單拒絕自然神學，亦反對 

在自然界及歷史的一般啟示。但在巴特的晚 

期 （C D  IV. 3 ) ’他的立場略為軟化，說在 

基督先知工作的敎義下，世界歷史也許能反 

映 出 「那世界之光」來 。

更 正敎神學〔包 括 信 義 宗 （Lutheran )* 

和改革 宗 （R e f o r m e d  )*兩大傳統〕接受神的 

一般啟示，卻担絕自然神學。雖然一般啟示 

是一個事實，但它本身不是神學一個獨立的 

來 源 。基督徒神學家認為，聖經是神學的惟 

一 源 頭 ，因為只有聖經能告訴我們，在耶穌 

基督裡向人啟示的神是誰，而馳在自然界、 

歷史與人的啟示又是什麼。用加爾文的話來 

表 達 ，以聖經作「眼 鏡 」 ，神學家才能看出 

耶穌基督之神及父的自我敢示。但自然界本 

身絕不是神知識的獨立源頭，聖經仍然是所 

有 「神之學」的惟一源頭。

另 參 ：啟 示 ( Revel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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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x, Edmund Arbuthnott 愛 德 曼 ■

諾 克 斯 參 諾 克 斯 ’羅 納 德  ( K n o x ,  

R o n a l d  Arbuthnott ) 。

Knox, J o h n 約 翰 . 諾 克 斯 （約 1514 

- 7 2 )  蘇格蘭重要的神學家及蘇格蘭敎  

會 的 改 敎 者 。 諾 克 斯 生 於 哈 丁 頓  

( H a d d i n g t o n  ) ，在聖安德烈大學受敎育， 

很可能是提倡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和 

大公會議主義的麥扎爾（J o h n  Major, 1467 

~  1550 ) 的 門 生 。諾 克 斯 在 1 5 3 6年受按立 

後 ，曾任幾個小職位；坂信更正敎後受魏沙 

特 （G e o r g e  W i s h a r t，約 1513 ~  46 ) 的影 

響 很 深 ，慢慢認識信義宗（Lutheran )*與改 

革 宗 （R e f o r m e d  f 思 想 ，包 括 布 塞 琪  

( Bucer )*的 聖 餐 （Eucharist f 觀 。諾克斯 

認為他蒙召是作先知，亦是始於這個時期。

諾克斯支持更正敎反叛的人，把他們蔵 

匿 在 聖 安 德 烈 的 古 堡 ；事 敗 ，被法國人俘 

虞 ，囚於一艘法國船上。被囚期間，他本於 

巴 那 維 斯 （H e n r y  Balnaves , 1579 年 卒 ） 

寫的路德思想，編了一本簡撮本。故 1 5 4 9年 

得釋放後 ，諾克斯的思想使混合了信義宗與 

改 革 宗 的 思 想 在 內 ，特 別 是 他 的 稱 義  

( Justification )*及聖餐的敎義。

諾克斯返回英國後，在蘇格蘭邊境的柏 

利 克 （B e r w i c k  ) 講 道 ，吸引許多蘇格蘭人  

去 聽 ，引起政府深切的關注。後來他接受邀 

請 ，在愛德華六世（E d w a r d  V I  ) 的皇宮講 

道 ，卻拒絕成為羅切斯特（Rochester ) 的主 

敎 。在 修 訂 《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 ) 期 間 ，他 引 入 了 「黑 禮 規 註 解 」

( Black Rubric, 1552 ) ，愛德華聲明信徒領 

聖 餐 時 下 跪 ，並不表示相信聖餐之變質說  

( Transubstantiation )*，諾克斯是此事的策 

動 者 。 1 5 5 3年 ，信奉天主敎的瑪麗（M a r y  

T u d o r  ) 作 皇 后 ，與諾克斯發生厳重的衝  

突 ；諾克斯逃離英國之前，曾嚴肅考慮過拘 

道的責任。終於他決定逃亡至法蘭克福，在 

那裡他再度失利，不能繼續修訂《公禱書》的 

工 作 ；然後去到日內瓦，在那裡受到加爾文 

( Calvin )*的影響。在日內冗，他寫了一系 

列 的 小 冊 ，主張不應動拜偶像的統治者順  

從 ，其中最出名的有《反對女人恐怖統洽的第 

一 個 號 筒 》（First Blast of the T r u m p e t  

Against the M o n s t r o u s  R e g i m e n t  of 

W o m e n  ) ，他認為女人不應有管洽權，除 

了極少數的人之外，像希伯來人的底波拉， 

她是有神的呼召作領袖的。諾克斯在這些小 

冊子內發展出一個很具革命性的思想：一般 

市民有權推翻極權又拜偶像的君王（參军命 

神 學 ' Revolution, T h e o l o g y  of * ) 。在逃 

亡的日子裡，諾克斯還針對一個不知名的重 

洗 派 信 徒 作 品 ，為 加 爾 文 的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f 寫了長篇的答辯。

1 5 5 5〜 6 年 ，諾克斯終止流亡的生活， 

可以返回當時還是信奉天主敎的蘇格蘭，更 

避過人控告他為異端的災難。當時有一羣信 

奉更正敎的貴族請他回國 ( 1559 ) ；返抵蘇 

格 蘭 後 ，他透過有力的講道和帶領，成功地 

幫助蘇格蘭完成改敎運動。他與一班經過仔 

細挑選的同工，一起草擬「蘇格蘭人信仰宣 

言 」 （Scots Confession of Faith, 1560 ) ， 

成為更正敎改革宗信仰宣言的經典之作（參 

信 條 ，Confessions of Faith* ) ; 他亦寫了 

《紀律書》( B o o k  of Discipline ) ，裡面記述 

敎會管理的模式，和一個大膽的敎育改革方 

案 。

當 瑪 麗 斯 圖 亞 特 （M a r y  Stuart，世稱 

M a r y ,  the Q u e e n  of Scots ) 在 1561 年返回

蘇 格 蘭 後 ，諾克斯曾有三次面對面與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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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毫不留情地反對拜偶像。諾克斯在蘇格 

蘭的日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與天主敎徒作 

神 學 的 爭 辯 。第 一 次 是 與 溫 撒 特 （Ninian 

Winzet ’約 1518 ~ 92 ) 為按立禮爭辯，第 

二次是與肯尼迪（Quintin K e n n e d y ,  1 5 2 0〜 

64 ) 為彌撒爭辯。但這些年間，諾克斯最大 

的成就是寫了《蘇格蘭境內的宗敎改革歷史》 

(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Religion 

within the R e a l m  of Scotland, ed. W .  C. 

Dickenson, 2 vols., Edinburgh, 1949 ) ° 更 

正敎在蘇格蘭的勝利，隨著瑪麗皇后的退位 

( 1567 ) 而得到肯定；她的幼兒詹婚斯六世 

( J a m e s  V I  ) 登 基 時 ，諾克斯在他的加是禮 

上講道。

參考書目

Works, 6 vols., ed. D. Laing (Edinburgh, 1846 

〜 52); John Knox: Political Writings’ ed. M. Bres- 
law (Cranbury, NJ, 1986).

R. L. Greaves, The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he 
Scottish Reformation: Studies in the Thought of 
John Knox (Grand Rapids, MI, 1980); R. G. Kyle, 
The Mind of John Knox (Lawrence, KS, 1984)； W. 
S' Reid, Trumpeter of God (New York, 1974); J. 
Ridley, John Knox (Oxford, 1968).

R - L - G

Knox, Ronald Arbuthnott 羅 納 德 . 諾  

克 斯 （1888 ~ 1957 ) 天主敎護敎士及

聖 經 翻 譯 者 。他 父 親 愛 德 曼 •諾 克 斯  

( E d m u n d  Arbuthnott K n o x  ) 是曼徹斯特  

的主敎，為當代最傑出的福音派學者與傳道 

人 ，反封《公禱書》的修訂。父子二人均在牛 

津 受 敎 育 ，父 親 在 基 督 聖 體 學 院 （C o r p u s  

Christi College ) ， 兒 子 在 巴 利 奥 爾  

( Balliol ) 。

諾克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安立甘 

大公主義運動極端派的領袖。1 9 1 2年成為三 

一 學 院 的 院 士 及 院 牧 。翌 年 以 一 諷 刺 詩

( Absolute and Abitofhell, 1913 )攻擊剛出 

版的《根基》（Foundations，一羣牛津學者  

要 「以現代思想来解釋基督敎」的神學論文 

集 ，共九 篇 ）而聲名大噪。

1 9 1 7年 ，諾克斯改信天主敎，兩年後成 

為 天 主 敎 神 父 ，負責牧養牛津的天主敎學  

生 。1 9 3 9年全力從事翻譯聖經的工作，目標 

是要根據武加大本，「把璧經譯成不會被時 

代淘汰的英文本」，成就非 凡，全部舊新約 

在 1 9 5 5年出 版 ，天主敎會接納它為正式的版 

本 ，更正敎福誉派學者亦承認它的地位。

諾克斯除了翻譯聖經外，亦寫了好幾本 

為天主敎護敎的書和偵探小說。

參考書自

Absolute and Abitofhell (1913)； Enthusiasm 
(1950); On Englishing the Bible (1949); Some 
Loose Stones (1913)； A Spiritual Aeneid (1918).

T. Corbishley, S.J., Ronald Knox the Priest 
(1964); R- Speaigh, Ronald Knox the Writer (1966).

揚牧谷

K o in o n ia 困 契 K o i n o n i a—詞自新約希 

騰 文 音 譯 過 來 ，一 般 譯 作 團 契 、交接或相  

通 ；英文是 F e l l o w s h i p , (參 交 通 ）或 com - 

m u n i o n。此詞在近代合一運動（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神學占了很董要的位置，特別 

在天主敎與聖公會的合一對話為然。它代表 

安立甘一羅馬天主敎國際委員會論聖餐、事 

奉 、按 立 禮 ，和 敎 會 權 柄 的 共 同 聲 明  

( A g r e e d  Statements of A n g l i c a n - R o m a n  

Catholic International C o m m i s s i o n  ) 之重要 

概 念 （The Final Report, London, 1982 ) 。 

它的含義與「相 通 」（c o m m u n i o n  )極為接 

近 ，是指個別基督徒或羣體，因共同參與同 

一實體而有的關係。「彼此間的團契是源自 

我們與神在基督裡的團契」。因 此 ，它成了 

基 督 徒 了 解 敎 會 （C h u r c h  )*特性的重要原  

則 ；但新約卻不是這樣看的。這詞在合一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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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神學中沒有固定的含義，但整體而言，它 

強調的是敎會「神 秘 」的 性質 ，多於是建制 

或社會的意義。在東正敎，一個相近的名詞 

是 「大公性」（S o b o r n o s t  T °

參考書目

B. C. Butler, The Church and Unity (London,
1979)； A. Dulles, Models of the Church (Garden 
City, NY, 1974).

D.F.W.

K o ra n 可 蘭 經 回敎聖 書 。 K o r a n 原是

阿 拉伯文（Q u r a n  ) ，指背 誦。回敎徒認為 

可蘭經是阿拉真神無誤之道，透過天使長加 

百列直接傳於穆罕黙德先知，經歴二十年之 

久 。現在版本的可蘭經，是第三代先知飲曼 

( Caliph U t h m a n  ) 於 643 ~  56 年期間寫  

成 ，共 分 1 1 4章或段（saras ) 。它的編排大 

體 上 是 長 的 放 在 前 頭 ，短 的 殿 後 ；無論怎 

樣 ，回敎徒認為不僅可蘭經的經文是神聖不 

可 改 ，連其形式與次序編排也是如此。

可蘭經的內容强調神的獨一及能力，人 

死後的賞與罰，另加回敎的律法、倫理及制 

度 等 ；裡面亦有穆罕熱德的講道，主要是根 

據猶太敎和基督敎的材料寫成，特別是哈加 

達 （H a g g a d a  ’猶太敎關於歷史的遺傳，及 

舊約的解釋），和新約的次經。

穆罕黙德早期接受的敢示較短，強調回 

敎徒必須順服道德與宗敎的命令，因為他們 

將來是按順不順服而接受審判；晚期的敢示 

較 長 ，是關於怎樣建立一個合乎阿拉真神心 

意的社會。回敎徒是以稳聽和背誦可蘭經作 

靈性修為的途 ffi，並包括個人的道德責任， 

和羣體在社會與政治的見證，因此可蘭經成 

為回敎文化一個終極的標準，不同派別動可 

蘭 經 的 解 釋 ，則能說明回敎文化不同的特  

性 °

可蘭經對回敎徒既具有如此決定性的權 

威 ，怎樣解釋可蘭經便成了十分嚴肅的事

情 。回敎的釋經稱作 tafsTr，回敎敎士及學 

者 都 用 faferr來註解可蘭經；但不同派別的 

人 對 faferr均有不同的了解，他們各以自己 

採用和了解的fafer/•來支持自己的敎義。

回敎徒認為穆罕黙德領受的阿拉伯文啟 

示 ，就是屬天的敢示，因此是不能改的，亦 

即是說是不可翻譯的，全世界的回敎徒均是 

以阿拉伯文來背誦可蘭經，不管他們明不明 

白 。近代可蘭經被譯成許多國文字，但他們 

不 是 叫 譯 本 ， 只 叫 「意 譯 」

( paraphrases ) ，目的只在幫助信徒明白經 

文的意思；信徒以可蘭經向阿拉禱告，自然 

要用阿拉伯文。

參考書自

A. J. Arberry, The Koran Interpreted (1955) ， 

此為英文權咸譯本。歐陸版本有R. Blachere的法义 

譯 本 ，2 vols. (Paris, 1949 〜 51)。另 參 ：R. Bell, 

Introduction to the Qur Bn (1953).

揚牧谷

Korean T h e o lo g y南 韓 神 學 參民眾神

學 （M i n j u n g T h e o l o g y  ) °

Kraemer, Hendrik 克 雷 瑪 （1888 ~

1965 ) 荷蘭平信徒神學家，在 1930 ~ 60 

年 間 ，對 國 際 宣 敎 神 學 和 合 一 運 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有深遠的影響。

克雷瑪幼孤，在孤兒院長大。他在那裡 

潛 心 研 讀 聖 經 ，十五歳即有深刻的屬靈經  

歷 ，使 他 阪 依 基 督 ，加 入 敎 會 。後接受訓  

練 ，要作宣敎士，專研印度尼西亞語言，並 

於 1 9 2 2年奉差到印尼，參與荷蘭璧經公會的 

工 作 。在 那 裡 ，克雷瑪精研爪桂的神秘宗敎 

和印尼的回敎，並鼎力幫助印尼敎會爭取獨 

立 °

1 9 2 8年 ，克雷瑪參加耶路撒冷的國際宣 

敎 會 議 ，並參與基督敎信仰和世界其他宗敎



659 Kung, Hans

之關係的 研討會 。後接受國際宣敎感會之  

邀 ，撰寫在印度召開的第三世界宣敎會議之 

導讀專文（1938 ) ，此即《基督敎信息在非基 

督敎世界》（T h e  Christian M e s s a g e  in a 

non-Christian World, London,  1938 ) 。從 

一角度而言，克雷瑪的書是回應《再 思 「平信 

徒 海 外 宣 敎 探 微 」之使命》（Re-thinking 

Missions of the L a y m e n s  Foreign Mission 

Inquiry, 1932 ) ；《再思》強調宣敎之目的是  

「透過我們在耶穌基督而得的生命與言語， 

使未得之民能真正認識神和愛神」 ；克雷瑪 

則 強 調 ，「聖經的真實」與非基督宗敎經驗 

( Religious Experience )* 之間完全沒有共  

同 的 地 方 ，並 且 指 出 我 們 基 督 徒 的 宗 教  

( Religion )*，同樣是要接受神的審判 ° 他 

說基督敎的效示（Revelation )*是絕對無可 

比擬的、獨 特 的 ，因為它是「神自我敞開， 

和在耶穌基督裡使人重生之敢示的記錄…… 

是 神 對 人 及 世 界 之 邸 惡 與 分 裂 的 一 個 回  

應 」。他並不否認「普通啟示」的 真 實 ，但 

認為這種敢示不足以使人認識真宗敎，因為 

連普通敢示也需要信心才能認識，只能在基 

督裡 之 r 特別敢示」的亮光下才有意義；因 

此與非基督敎宗敎合作來尋找真理，便等於 

是背叛神的道了。

1 9 3 7年 ，克雷瑪獲萊頓（Leiden ) 大學 

委任為宗敎科學敎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 ，他卻被德國人關在監裡；大戦結束後， 

他努力重建荷蘭改革宗敎會，這敎會申明宣 

敎為敎會不可或缺的生命與工作，此即為克 

雷瑪努力的成果。從 1 9 4 8〜 5 8 年 ，他是設 

於日內瓦时近之波協敎會學會（Ecumenical 

Institute at Bossey )第一屆會長 °

克雷瑪是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宣敎及合 

一運動的思想家；除了上述作品外，其他重 

要 的 書 有 ：《宗敎與基督敎信仰》（Religion 

a n d  the Christian Faith, London, 1956 ) ； 

《基督敎信仰的傳播》（T h e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Philadelphia, 

1956 ) ; 《信徒神學》（ T h e o l o g y  of the

Laity, L o n d o n  an d  Philadelphia, 1 9 5 6，鄭 

兒 玉 、襲 書 森 譯 ，東 南 亞 ，1965 ) ；《世界 

文 化 與 世 界 宗 敎 ：將 來 的 對 話 》 （World 

C u ltu res and W orld  Relig ions: The Com

ing  D ialogue, Lo ndon, 1958 ) °

另 參 ：基督敎與其他宗敎 (Christianity an d  

Other Religions)；宣敎學 (Missiology) 。

參考書目

C. F. Hallencreutz, Kraemer towards Tamba- 
ram. A Study in Hendrik Kraemefs Missionary 
Approach (Uppsala, 1966); idem, New  
Approaches to Men of Other Faiths, W C C  Re

search Pamphlet no. 18 (Geneva, 1970), for Krae

mer after Tambaram; A. Th. van Leeuwen, Hen
drik Kraemer, Dienaar der Wereldkerk (Amster
dam, 1959).

K.R.

Kung, H a n s 獎 漢 斯 （ 1928年 生 ）

瑞士天主敎神學家，自 I 9 6 0年起任敎於杜平 

根 （Tiibingen ) 。他的神學作品主要集中在 

三 方 面 ：護 敎 、大公主義與羅馬天主敎會的 

改 革 。他認為自己身為神學家，最重要的責 

任是使用現代神學所有資源，將基督的福音 

表達成可信的，及與現代世界有關的信息。 

他稱《做基督徒》（O n  B e i n g  a  Christian ) 

為 「一種基督信仰的小『總論』 」，然而它 

的神學分量，卻赢得廣大的讀者羣；其中他 

特別以歷史的耶穌來閨釋基督敎，並且提出 

基督信仰能容於現代批判式的理性精神，以 

及人文主義的目標與成就。耶解是一個真實 

的 人 ，能令現代人真正活出人的樣式。襲氏 

其他護敎學作品，還論到神的存在及死後的 

生 命 。

他在第一本書已經寫到大公主義，其中 

更卓越地嘗試調和更正敎與羅馬天主敎的稱 

義 論 （Justification T ，方法是比較天特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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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t, Council of* ; 另 參 會 議  

( Councils T ; 羅 馬 天 主 敎 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3 的 敎 訓 ，和 巴 特  

( Barth r 怎樣論到這引起宗派紛爭的典型  

敎義 f i點 。他的敎會研究也顯出強烈的普世 

敎 會 觀 ；而結果我們可以說，襲氏的神學進 

路一般是大公主義神學，而不是專注於羅馬 

天主敎神學。它是屬於整體敎會的「福音的 

大 公 主 義 」 （‘evangelical Catholicity') ’ 

或 「大公的福音主義」 （’Catholic evangeli- 

city') ，並且一切敎義都須經過「福音的測 

試 」，即以耶穌自己為基督信仰的準則。

自從梵講岡第二次會議（參會議，；羅 

馬天主敎神學•），襲漢斯看到敎宗若望二  

十 三 世 （Joh n  X X I I I  ) 引發的改革，因敎會 

內反動的專制力量而受阻，他因此即視自己 

為 「敎宗皇座忠誠的反對人物」。他提出的 

改革敎會的批評，是根據兩個原則來規範： 

以歷史的耶穌及新約的福音，來衡量其後傳 

統的發 展 ；以及開放接受現代社會的理性， 

和自由態度的批判。這些原則成為近來不斷 

發展的羅馬天主敎神學的特色；然而在保守 

人士的眼光，襲氏應用這些原則時既大膽， 

又常富爭辯意味，看來實在舆更正敎無疑， 

在他的神學中，基 督 論 （Christology ) 惹來 

最多的批評，因為他在《做基督徒》一 書 ，以 

动能的角度來 e 釋道成肉身敎義中的本體基 

督 論 ，並 且 明 顯 拒 絕 敎 會 〔不 只 是 敎 宗  

( P a p a c y  f〕無 誤的敎 義。論到敎會無誤的  

立 場 ，他是完全不接受梵講岡第一和第二次 

會議的敎訓，而且要求敎會坦白承認，過去 

確實在敎義上犯過錯誤；這樣就與傳統羅馬 

天主敎祥學，的原則與方法産生重大衝突。 

天主敎敎義部曾漫長地調查他的著作，結果 

敎廷於 1 9 7 9年撤回他的敎職，即不准他以天 

主敎神學家的身分敎導。

參考書目

《敎會 發 微》’田 永 正 譯 ，光 啟 ， 1976 {The 
Church, London, 1967); Does God Exist? (London,

1980); E te rna l L ife ?  (London, 1984)； In fa llib le ?  
(London, 1971); J u s tific a tio n  (London, 1965)；〈做 

基督徒》上、下 ，楊德友譯 > 光 敢 （On B eing A 
C h ris tia n , London, 1977).

H. Haring and K.-J. Kuschel (eds.), Hans 
Kung: H is W ork and H is Way (London, 1979); C. 
M. LaCugna, The T heo log ica l M ethodology o f 
Hans KQng (Chico, CA, 1982)； R. Nowell, A Pas
sion fo r T ruth (London, 1981).

RJ.B.

Kuyper, Abraham 該柏爾（ 1837 ~ 

1920 ) 該柏爾是荷蘭改革宗敎會一牧師  

的 兒 子 ，生 於 荷 蘭 之 馬 斯 路 易 斯  

( Massluis ) 。他在萊頓大學就讀時已是個  

傑出的學生，極力支持自由神學。畢業後在 

一小漁村卑斯德（Beesd  ) 擔 任 牧 職 ，讀了 

永 格 寫 的 英 國 小 說 《雷 德 克 利 夫 的 後 裔 》 

(Charlotte Yonge,  T h e  Heir of Redclyf- 

fe) > 經歷了福音的重生；再加上他牧養之會 

友那種簡撲的加爾文派敬虔生活的影響，該 

柏爾修改了自己的神學立場，成為荷蘭新加 

爾文主義的領袖。

譲柏爾無數的書和文章，絕大多數都沒 

有英 譯 。他渉獵的範圍極廣，除了神學外， 

亦 有 藝 術 、政 治 、文 學 、哲學及社會問題  

等 ；但貫穿這些作品的，是該柏爾一直關心 

的基督徒之世界及生命觀。他先後創辦了兩 

份 報 刊 ，宗 敎 性 的 週 刊 《先 驅 》 （D e  

H e r a u t ) ，和 日 報 《標 準 報 》（De Stan- 

d a a r d ) °

1 8 7 4年他代表剛成立的「反革命黨 J 進 

入國 會 ，跟隨普林斯德肋（G r o e n  v a n  Prin- 

sterer, 1801 ~ 76 ) 的 領 導 ，反對法國革命  

及政治自由主義的原則。1 9 0 0年 ，該柏爾成 

為荷蘭的首相，可惜在 1 9 0 2年處理火車工人 

罷工失當，於 1 9 0 5年下台。從 1908 ~  2 0 年 

離世前不久，他是荷蘭第二國會成員，並且 

繼續負責《標準報》的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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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柏爾畢生致力基督敎敎育，努力爭取 

國家津貼私辦的基督敎學枝。1 8 8 0年他創辦 

了阿婚斯特丹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A m s t e r d a m  ) ，又 於 1 8 8 6 年 成 坊 地 把  

國 家 敎 會 變 成 獨 立 的 r 改 革 宗 敎 會 」

( Gereformeerde K e r k  ) °

在 神 學 上 ，該柏爾把加爾义 ( Calvin )* 

對普通恩典 （Grace f 的 敎 導 ，化成一套基  

督徒 社會行動的基礎；他非常看董上帝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T 的 觀 念 ，其思想很可  

能 是 源 自 與 他 同 期 的 英 國 神 學 家 摩 里 斯  

( Maurice T 。他在 神學上最大的貢獻，乃 

是 發 展 了 「君 權 範 畴 」 （sphere-sovereign- 

ty ) 的 概 念 ，此 思 想 與 諾 伐 克 （Michael 

N o v a k  ) 和 布 格 （Peter Berger ) 的 「居間 

建 構 」 （mediating structures ) 相 似 ；該柏 

爾以此來發展出一種宗敎、社會和政'冶的多 

元主義。今天敎會許多運動，均可以在該柏 

爾的作品找到先例；福音派最受該柏爾影響 

的可能就是薛華（Schaeffer T ，他把該柏爾 

的思想推介給福音派圏子，引發起不同的社 

會 運 動 ，其中 尤 以 美 國 之 所 謂 r 道德大务 

數 」 （M o r a l  Majority ) 運動最為人知。不 

但如 此，連左傾的基督徒行動家也受該柏爾 

的影響，今天他的作品愈來愈受人重視了。

另 參 ：荷 蘭 改 革 宗 神 學 （Dut c h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Lectures on C alvinism  (Grand Rapids, MI, 

1898)； P rin c ip le s o f S acred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1898); The W ork o f the H oly S p irit 
(Grand Rapids, MI, 1900).

P. Kasteel, Abraham  K uyper (Louvain, 1938 ; 
荷 語 ）；F. Vandenberg, Abraham  K uyper (Grand 
Rapids, MI, 1960).

I.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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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i t y 平 信 徒 英 文 「平信徒」一詞源自 

希 騰 文 la o s，新約以此指「子民 」，或老百 

姓 ，特別是以 色列 人（Israel* ; 太二 6 ; 徒 

七 34 ；來十一 2 5 —— 反映出七十士譯本典  

型的用法），敎會則以此來指受按立之神職 

人 員 以 外 的 信 眾 ；聖經有時亦以此指敎會  

( C h u r c h *  ;多二 14 ;來 四 9 ;啟十八 4 ) 。 

彼前二 9 〜 1 0說 ：「惟有你們……是有君尊 

的祭司……是屬神的 la o s……現在卻作了神 

的 /aos」，顯 示 「子 民 」與 「祭 司 」應該都 

只能用來描述整個敎會。早期敎會作品常以 

/aos來說敎會是「新的子民」，或聚集來敬 

拜神的子民。有些敎會傳統特別重視受按立 

的 「祭 司 」，便多就神學的意義來用「平信 

徒 」一 詞 ；其他敎會傳統若是用這詞的話， 

也只是習慣地、非神學地來用（舉 例 ，「牧 

師與會友」之 r 會 友 」一 詞 ，使只是指不同 

的 類 別 ，有些宗派的牧師使不屬會友一成  

員 ）。

Laos 一詞亦可指「百姓」或 「羣 眾 」， 

以與專家或領袖分別出來（路 二 十 19 ；徒六 

12) ，就如以色列百姓與祭司的分別一樣  

(來 五 3 ，七 27 ) 。由這詞而衍生出來的形 

容 詞 la ik o s，最早見於早期基督敎作品者， 

是 革 利 免 * 書 四 十 5 ，指 「一 般 、普通  

的 」；這詞不見於七十士譯本，但有些舊約 

之希職文譯本則有採用。革利免以這詞來描 

述猶太敎的平信徒（而不是敎會的），與大

祭 司 、祭司及利未人有別。但從主後二世紀 

的 特 土 長 （Tertullian ) *和 希 坡 律 陀  

( Hippolytus f 起 ' 「平信徒」的使用便多 

起 來 ，指非神載人員，與被視為祭司之主敎 

及長老不同。

在敎會整個歴史的發展，平信徒的位置 

都不是十分明顯，特別是在敬拜和敎會治理 

的事情上，例外的平信徒當然也是有的。早 

期的修道主義，可說是平信徒反抗敎牧塵斷 

的一事例，而中世紀反敎牧的精神還頗普遍 

( 參冗勒度派，W a l d e n s i a n s ,) 。早期的改 

敎 運 動 便 具 有 強 烈 的 反 敎 牧 精 神 ，路德 

( Luther r 和改敎家的跟隨者竭力反對根深 

蒂 固 的 璧 俗 分 割 。路 德 以 「信 徒 皆 祭 司 」

(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和一■切信 

徒 均 有 「聖 召 」 （Vocation )*的敎義，指出 

敎會不應以職業來劃分敎士是聖的，因此地 

位 超 然 ，而一般信徒從事的工作是俗的，因 

此是低下的；可惜這種聖俗之分，在今天所 

有更正敎敎會內仍然存留。

合 一運動（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有 

一項成就，乃是為平信徒重新發現他們應有 

的 地 位 ，指出敎會是神的子民，不是一建制 

或制 度 。 r 除了敎會最早的階段之外，整個 

敎會史從沒有像現在那樣基本地、有系統 

地 、透徹地和密集地討論平信徒在敎會及世 

界 的 地 位 和 責 任 」 （克 雷 瑪 ， 

K r a e m e r *  ) ；換句話說，這就是「重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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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搭建成我們一直承傳下來的敎會學了」 

( 克 雷 瑪 ）。促成這種改變的有好幾種力  

量 ：早 期 宣 敎 事 工 的 擴 張 、璧 經 神 學  

(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運 動 、凡 俗 化運 動  

( Secularization )*、基督敎世界的解體，和 

敎育的普及等。現代的董點是放在基督徒的 

社會責任—— 「平信徒是敎會的擴散」 （克 

雷 瑪 ）。羅馬天主敎則提及「平信徒使徒 J 

【編 按 ：梵誇岡第二次會議仍然強調受按牧職 

之 祭 司 ，與平信徒祭司「不僅是等級有別， 

也是性質不同」】。

不 管 「平信徒」一詞是多方便使用，它 

仍是沒有神學的實質，因為連牧師也是神的 

laos ：除了功能有別之外，牧師並不是另一 

等 級 的 人 ，他也與其他敎會會友同為一成  

員 。

參考書目

克雷瑪著，《信徒神學》，鄭兒玉、》書森譯’東 

南亞 ' 1965 (H. Kraemer, A Theology o f the  L a ity, 
London, 1958); idem , L a id  in  E ccle sia : An 
Ecumenical Bibliography (Geneva, 1961)； S. C. 

Neill and H. - R. Weber (eds.), The Laym an in  
C h ristian  H isto ry (London, 1963); H. Strathmann in 

TD N TW , pp. 29 〜 57.

D.F.W.

Lake of Fire 火 湖 參地獄（H e ll) 。

Lambeth Quadrilateral, the 蘭伯特四

點 宜 言 參 安 立 甘 主 義 （Anglicanism ) 。

L a m e n t哀 歌 是聖經文體之一 ;此種文 

體所表達的靈性生活，是筆人敎會未曾開發 

的 。

A .哀歌是什麼？

當人身處患難與試懷，舊有世界崩清，而展 

望將來又前路茫茫，經歷與宗敎應許完全相 

違 時 ，他便陷入信仰與經驗的淨扎，目的是 

要從信仰找尋出路，以繼續生活下去。哀歌 

就是記錄這種播扎歷程的文體，遍存於舊約 

大部分的書卷（下 詳 ），而特別顯於詩篇、 

耶 利 米 書 、以 賽 亞 書 、耶利米哀歌和約伯  

記 。

假 如 說 ，「神學就是承載人的信仰和存  

在 ，一起進到生命及生活裡尋求體現的理  

據 J ，他關心的就不是一套協調、完整的上 

帝 觀 ，而是一個又真又活的上帝；不是一個 

只能用讚美與感謝供奉於神寵上的偶像，而 

是一個關懷人生疾苦，又直閨入人生活時空 

的上帝。聖經中把這種活信仰落實於生活經 

驗 的 記 載 ，沒有比哀歌更為真切及生動的  

了 ；正因如此，哀歌占了極多篇幅的詩篇， 

才會世世代代流傳下來，成為信徒最寶貴的 

聖 言 。哀歌神學所反映出的神觀，與今天流 

行的屬靈模式有頗大的不同，其不同處不單 

在形式上，也在中心、精 神 ，及其產生的結 

果 ；是 故 ，哀歌對今日筆人敎會就深具價  

值 。

舊約神學中最決定性的事件是出埃及； 

從這事件中，人才認識上帝是一個遂救人的 

上 帝 ，並且對順服者賜下應許，對淳逆者定 

下咒 IS ( 申十一 26 ~  29 ) 。但人生禍福的 

際 遇 ，未必都能找出因由，蒙福而感謝固然 

自然，受禍非因己錯又怎樣解釋呢？隨便找 

些理由來怨天尤人嗎？怨天尤人不能産生新 

的奮鬥力量；抑或像約伯的朋友一樣，凡遇 

逆境皆看為天謎，必是自己昔日某些隱而未 

現的罪招來的懲罰？很 好 ，那 麼 「惟願有一 

位肯聽我 ！（看 哪 ，在這裡有我所劃的押， 

願全能者回答我！）」（伯三十一 3 5 ) ，跟 

我 對 話 ，告訴我錯在什麼地方，但不要讓我 

在悲苦黑暗中消滅。因此詩人在廣泥深坑中 

的典型呼叫乃是：「我 的 神 ，我 的 神 ！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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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 

的 言 語 ？」 （詩 二 十 二 1 ) 蒙福而發諸讚  

美 ，受苦而 f f之 以 哀 歌 ，韋 斯 得 曼 （Claus 

W e s t e r m a n n  ) 認為這正是詩篇之兩大類。

這樣看來，舊約的神就是事件 ( event ) 

的 神 ，而不是觀念（concept ) 的 神 ° 事件的 

神 是活的，雖然在某特定事件下認識的神， 

未必與傳統或別人的神觀相協調；觀念化的 

神是和諧一致的，亦即在敎義上是正統的。 

然 而 ，這樣和諧一致的神觀，對此時此地我 

的受苦經驗，卻毫無幫助。到底要一個適切 

需要的神觀，或是和諧一致的神觀呢？這不 

是舊約的人關心的問題；對他們來說，這個 

兩難問題是不存在的，他們惟一存在的問題 

乃 是 ，怎樣使信仰有力地承載他們的淨扎與 

存在—— 即使在最痛苦黑暗的日子；哀歌體 

裁正是為這目的而發展出來的。

哀歌是一種撫摸著昔日傷痕而啤吟，展 

望不明的前景而哀訴，又發之於崇拜而確信 

神要介入 （因而讚美）的 禱 文 ；雖然未必每 

一首哀歌都具備上述三個因素，但下列三種 

精神卻是哀歌共通並有的。

第 一 ，生活是真實的，正如信仰也是真 

實的 一 樣 ；信仰對人的生活是有所要求，正 

如生活經驗有時與信仰的宣稱並不吻合一樣 

( 譬如義人受苦〉；解決之道不在肯定一方 

而否定對方，像肯定信仰便得否定生活實際 

的 經 驗 ，或為方便生活的要求而犧牲信仰的 

宣稱一樣—— 二者都沒有嚴肅面對信仰與生 

活所顧示出來的問題。哀歌正是努力調和二 

者 的衝突，使人能面對苦難，又 面對神，至 

終能使自己提升到較高的層次。此時此地重 

新研究哀歌的屬靈傳統，能使敎會不犧牲信 

仰 來 「效法世界」，或採取逃避主義來保存  

信 仰 ，這也算是信仰與生活復和的一種努  

力 。

第 二 ，要正視生命的實在，就一定要有 

一 個 比 生 命 更 超 然 的 局 外 點 （vantage 

point ) ，來衡量人生種種，像喜與怒、得與 

失 ；這個局外點正是信仰的角度。人生若是

真 實 的 ，就不能單從某時某地的一個經驗來 

衡 量 ，不然的話，患難時我們會以為人生盡 

是荆途而變得苦毒，蒙福時又會以為人生盡 

是得意而自滿。信仰的角度是能把獨特的經 

驗 ，放入整體目的來看人生；惟有這樣，人 

才不會毫無意義地醜化或美化人生，而敢於 

面對人生的真實：患難中不盡是無望，被人 

愛戴時也許有人正壽畫怎樣暗算你。因此苦 

難 、孤 單 、焦 慮 、失 望 、僧 恨 、嫉妒及迷  

悄 ，都是生命真實的一面；信徒不必為這些 

情緒找種種毫無幫助的藉口，反要彼此鼓勵 

去勇敢面動；因為風調雨順的日子，人狠不 

容易反省信仰；危難來到，正是人重新檢討 

自己處事為人的立場，以及對己與神的種種 

前 設 。

在論到敎會片面的閨釋中，布格曼（W .  

B r u e g g e m a n n  ) 指出它的危險：她常叫人以 

為 只 要 有 信 仰 ，「生命就會充滿甜蜜的喜  

樂 」。由這種信仰觀點引發出來的崇拜更新 

就 很危險，令人對生命有非分的要求，又不 

能使人面對自己受創的經驗，結 果 「人的創 

傷若非被推到信仰陰暗的角落，就是以心理 

洽療或小組成長，代替了信仰的方法」，結 

果仍是得不到幫助。哀歌是苦難的承載器， 

也是信仰賦予苦難的言語，使人即使在黑雲 

密布的日子，仍能莊厳地面對人生。

第 三 ，很多學者都指出，哀歌最重要的 

精 神乃 是 ：聖經的信仰是一種對話式的信仰 

( dialogical faith ) ，不是 命題式的 信仰。 

哀歌不是自說自話，而是有對象而發的；尉 

象 就 是 神 ，因 此 ，「我 的 神 」、「我的磐 

石 」、 r 我的避難所」、「我的救騰者」一 

類 稱 謂 ，在哀 歌中 非常 普遍 。作者帶著傷  

痕 ，直閲神的寶座，並且以最坦誠，有時也 

很 嚴 厲 的 語 調 ，責備神沒看顧 祂的 選民 ：

「因 為 ，f尔的箭射入我身；称的手 K 住我 

… … 主 啊 ，我的心願都在祐面前；我的歎息 

不向称隱滿」（詩三十八 2 、9 ; 另參七 1 〜 

4 ) °

以色列人清楚地認識到，要嚴肅地面對



665 Lament

信仰和生活，就一定要與神發生最親密直接 

的關係。當信仰與生活發生矛盾，信徒不是 

去改變環境來作信仰的保證，更不能把自己 

携在某一信仰模式（像 菊 道 ），來避免與祂 

對 話 ，而要直接向神提出、討 論 ，甚至是爭 

辯 。哀歌作者從來不會因為別人的神觀來委 

屈自己的經驗，強把自己的遭遇說成是某些 

隱而未現的罪過所引起。約伯三友 *魔責備  

他 自 義 ，他還力陳自己是無辜。詩人更辯白 

說 ：「我們的心沒有退後；我們的腳也沒有 

偏離称的路」，但為什麼「称在野狗之處 S  

傷 我 們 ，用 死 蔭 遮 蔽 我 們 」？ （詩四十四  

18、 19 )

從對話式的信仰，我們得到幾點提示：

1.痛苦不必孤獨地忍受，因為這樣的忍受會 

使信仰變得沉黙，失去對話所能帶來進一步 

發展的機會。2.在與神對話中，人不須為保 

護神的感情而虛偽，好像與神對話只能用感 

謝 、讚美的褒詞；神希望我們對祂坦誠，不 

需要我們虛與委蛇，用別人不相千的言語， 

來述說自己切膚的惑受。事 實 上 ，跟神虛與 

委 蛇 ，正是把神推開至禮貌的距離（polite 

distance ) 。祂並不害怕我們與祂力辯，但 

不悅我們與祂保持距離（賽一 2 、3 、 1 0 〜

14 ) 。3.當我們與神力辯，就要相信祂會垂 

聽 ，並且必然有所回應，這是哀歌重要的因 

素之一。受了苦而不敢向祂訴說，傷疲就會 

掩蓋起來，不能得到醫洽；同 樣 地 ，我們解 

說 了 ，而又不相信祂聽見及會採取行動，我 

們仍不會重獲盼望，與心理治療沒有分別； 

惟獨直言訴說，又相信祂會採取行動，人才 

能 由 「受傷變為喜樂，從死亡進入生命」， 

這正是哀歌經常會以讚美、感謝作終結的原 

因 。4 .讚美與感謝不一定是因為神答允按我 

們的方式，來解決目前的窘境。哀歌作者只 

知道一件事，就是耶和筆會施行接救，至於 

怎樣施行径救，和什麼時候施行，作者並沒 

有 說 明 ，這正是讚美與感謝的結尾，常與中 

間述說的苦況沒有關係的原因（如詩二十二

22 ~ 3 1 的感謝，與 1 ~  2 1 的苦況是不相關

的 ）。這一點正顯示出對話式的信仰的特  

性 ：與話指出人對將來的不可知，及由此而 

對神的倚靠，知道祂掌管著將來。詩人耍肯 

定的正是這一點；能給他新的力量再站起來 

的 ，也是這一 ,點 ，而不是要求的解救之道。 

神掌管著明天，比我們今天以為的出路更有 

盼 望 ；我 們 能 預 測 的 ，都是本於昨日的經  

驗 ，沒有什麼新的因素可言；明天若是由祂 

掌 管 ，就會存著一切的可能，這是盼望的來 

源 。

今天敎會的崇拜常不能承載近代人的經 

驗 ，他的挫折、傷 痕 、迷 惑 、茫 然 ，完全好 

像是自作自受似的，孤獨地忍受著；另一方 

面 ，各 種 現 成 之 公 式 詞 （formula lan

g u a g e  ) 充塞著我們的禱文與儀文。人固然 

週復一週地與神客客氣氣，但他在崇拜羣體 

中日見孤獨隔離，信仰失去承載力，人生也 

就失去信仰所賦予的光澤與深度；哀歌要糾 

正 的 ，正是這樣的情況。就如韋斯得曼說：

「西方人習慣從客觀的角度思想神，而以色 

列人卻是從對話式的關係來認識祂。」深受 

西方影響的華人敎會，大概也可以從以色列 

人的哀歌屬靈傳統獲益。

B .哀歌的屬靈傳統

大 體 上 哀 歌 可 分 三 類 ： 1. 羣 體 的  

( c o m m u n a l  ) ; 2 .個 人 的 （individual ) ， 

及 3 .中保的 （mediatorial ) 。羣體哀歌可以 

是 為 國 家 或 為 社 會 ’主詞是用第一人稱複  

數 ： 「我 們 」，故 亦 稱 「我 們 的 哀 歌 」

( W e - l a m e n t  ) ; 個人哀歌之主詞是用第一  

人 稱 單 數 ：「我 」 ，故 亦 稱 「我 的 哀 歌 」

( I-lament ) ; 中保哀歌較少見及特別 ' 是 

「我為我們」 （I for the W e  ) °

不 管 是 個 人 哀 歌 、羣體哀歌或中保哀 

歌 ，都是舊約直到耶穌（福 音 書 ）時代一個 

重要的屬靈傳統，也可以說是聖經論到人神 

關 係 （可能新約書信除外）的一個典型。

舉 哀 者 （個人或羣體）都是受過傷害的 

人 ，受傷的經驗和他們的信仰有明顯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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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一方面他們不能用別人的經驗（不論是 

今日的領袖或昨日的先賢），來纏裹自己的 

傷 口 ，因為那是沒有效用的；另一方面，他 

們更不能在受創後就放棄上帝、拋掉信仰， 

因為這様做對自己的創傷更沒有醫療的作  

用 。餘下淮一的出路，就是帶著受傷的身心 

和滿腔慎怒、不 平 、怨 慰 ，到神面前與祂力 

辯 。到神面前的場合可以是個人靈修、黙想 

的 時候 ，也可能是信仰羣體聚集一起敬拜的 

時 候 。不管是哪一個場合，舊約以色列人不 

相信與上帝交談有一套傳統認可的語言或格 

式 ，更柜絕人與上帝交往，必須是溫文有禮 

地 、眾人皆認可地進行。對他們來說，核心 

問題似乎是，到底上帝真如認信所宣稱的那 

位 仁 愛 公 義 ，又是創造和管理萬有的上帝  

嗎 ？還是一個只可供奉在神寵，用來滿足週 

期性崇拜禮儀的偶像？他 們堅持，就算他們 

是有罪的，仍然拒絕把上帝僵化為偶像，並 

以此挑戰異邦的神紙，這正是以利亞和以賽 

亞先知的中心信息之一。

正因為以色列人堅持人與神的關係，是 

一種此時此地的，需要封話的關係，也因為 

他們經驗的上帝，是一個可以接受或承載人 

任何經驗和語言的上帝，卻不可接受人與祂 

疏 遠 ，或是用種種禮儀、獻祭來把祂遮蔽起 

來 ；所以他們與神力辯，或陳明苦況，因而 

就 得 到 醫 治 和 提 升 ，有力量再去生活和奮  

鬥 。這是哀歌在舊約中一個極為重要，又為 

新約敎會所遺忘的屬靈傳統。

中保哀歌循守的也是相同的傳統，但舉 

哀者所背負的，卻是遠比個人的安危更為重 

大的責任。中保是個一手牽著神、一手牽著 

人民的人，與今日聖職人員相近似；對深受 

政治及社會問題困擾的聖載人員，舊約中保 

哀歌有極重要的提示。

首 先 ，中保行事或發言，不能單按流行 

的 、大眾均能接受的模式，這類模式對任何 

事件均只有政治與社會的層次和角度，失去 

了信仰與神學需要發言的地方。中保封事件 

的 分 析 ，多是從歷史的角度作整體分析，這

樣才能讓信仰發言：給人指出上帝在歷史行 

事的腳縱，和指出上帝還要介入行事的希望

---- 種根植於未世論來指出的希望。這個

角度使先知不能不放下個人的安危，而以國 

家民族為己任；也是這個角度令先知甘心以 

民之苦為苦，以民之罪為罪，並在罪之深處 

代民向上帝祈求。換句話說，中保是一個不 

單用言語，也是用身體去宣講的聖職人員； 

因為這樣，他才成為人民的希望，儘管當時 

他被人當作萬物的淹洋般踐踏〔因為人能接受 

的 ，是政治與社會的即時適切性（instant re

levancy ) ，不能明白歷史和信仰的分析及行 

動〕。

以舊約哀歌連於中保哀歌的特點，來董 

新檢視和重組今日敎會的宣敎、崇 拜 、牧 

養 、种學和靈修的模式，我們相信這是敎會 

更新的一個希望，以致敎會能成為一個可以 

承載信徒昔日的創傷、今日的冷漠，和明日 

的焦慮的崇拜羣體。只有當敎會羣體是一個 

被醫治的羣體，一個不再與昨日種種糾纏不 

清 的 羣 體 ，才有可能負起先知與祭司的職  

責 ：向民眾傳遞上帝的信息，為民包紫創  

傷 ；這 樣 ，她與她的人民，也許就能一起邁 

向上帝預備的將來了。

參考書目

M. Alexious, The R itu a l Lam ent in  G reek 
Tradition (1974), pp. 4 〜 23; J. Bright, ‘A  Prophet's 

Lament and Its Answer: Jer. 15: 10 〜 21’’ In t 28, 
pp. 59 〜74; W. Brueggemann, L iv in g  Tow ard a V i
sion (1976); idem , ‘From Hurt to Joy, From Death 
to Life’，In t 28 (1974), pp. 3 〜 19; idem , ‘Psalms 

and the Life of Faith: A  Suggested Typology of 

Function’’ JSO T 17 (1980), pp. 3 〜 32; M. J. Buss, 

‘The Study of Forms' in O ld Testam ent Form  C ri
tic ism , ed. J. H. Hayes (1974), pp. 31 〜 8; I. En- 

gnell, Divine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1967)； H. J. Franken, The M ystica l Com m union 
w ith  YHWH in  the Book o f Psalm s (1954), pp. 59 
〜 63; G. Fohrer, In tro d u ctio n  to  the O ld Testa



667 Latitudinarianism

m ent (1968); S. B. Frost, ‘Asserveration by Thank, 
sgiving', VT 8 (1958), pp. 380 〜 90; N. K. Gottwald, 

S tudies in  the Book o f Lam entation (1954)； J. 
Gray, ‘Canaanite Kingship in Theology and Praxis', 

Vetus Testam entum  2 (1952), pp. 193 〜 220; H. 

Gunkel, ‘The Religion of the Psalms’，in W hat Re
m ains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Other Essays, tr. 
A. K. Dallas (1928); E. Jacob, ‘Mourning' in ID B, 
vol. III’ pp. 452 〜4; A. R. Johnson, ‘The Psalm', in 

The O ld Testam ent and M odern S tud ies, ed. H. 
H. Rowley (1951); E. A. Leslie, The Psalm s (1949); 
W. Mckane, Jerem iah, IC C (1986); G. Mendenhall, 

‘The Vengaence of YaWeh,, The Tenth G enera
tio n  (1973), pp. 69 〜 104; S. Mowinckel, The 
Psalm s in  Is ra e i's  W orship, tr. D. R. Ap-Thomas
(1962)； H. Ringgren, The F a ith  o f the  Psalm s
(1963)； C. Westermann, P raise and Lam ent in  the 
Psalm s (1981); idem , ‘Struktur und Geschichte der 
Klage in Alten Testament’’ ZAW  66 (1954), pp. 44 

〜 80; J. W. Wevers, ‘A  Study in the Form Critic

ism of Individual Complaint Psalms', VT 6 (1956), 

pp. 80 〜 96; Geo Widengren, The A ccadian and 
H ebrew  Psalm s o f Lam entation as R e lig ious 
D ocum ents (1936)； A. Wiser, The Psalm s (1959).

楊牧谷

Landm arkism地 界 主 義 浸 信 會 一 分

支的信仰原則 ^主要是關於敎會的性質 , 及 

怎樣才算是真基督徒。地界派的浸信會信徒 

認 為 ，敎會必定是指地方敎會；普 世 、屬靈 

的 ，以及無形的敎會是聖經沒有提及的，因 

此也是非法的；新約承認的敎會都是以地方 

堂會為本位，有絕對的自主權，不受宗派組 

織的管制。再 者 ，地界派浸信會信徒認為， 

他們具有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 )* 

的權柄，直接來自施洗約翰；由施洗約翰傳 

至現代的地界派浸信會，才是真敎會。在這 

一脈相承之外的敎會，包括天主敎會和改敎 

運動所產生的其他宗派敎會，都不是真敎

會 。第三個原則是，只有地界派牧師施行的 

聖 禮 才 有 效 ，其 他 牧 師 施 行 的 聖 禮 （如水 

禮 ）是沒有效的。因此最後一個原則是，只 

有地界派敎會的信徒才是真基督徒，其他都 

不 是 。

這一派浸信會主要見於美國南部的田納 

西 州 ，據說現在擁有一百萬信徒。地界主義 

是由《田納西浸信會》刊物的編輯格雷夫斯  

( J. R. Graves, 1820 〜 93 ) 所倡 議 ，而 「地 

界 」 （land m a r k  ) 一名之由來，是取自歲言 

二十二 28 ；「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 

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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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tudinarianism寬 容 主 義 這 詞 語 是

描寫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英國敎會一部 

分 人 的 神 學 立 場 ，他 們 希 望 在 清 敎 徒  

( Puritan )*之狂熱主義與高派敎會之極端主 

義 之 間 ，尋找一種宗敎信仰與經驗的平衡路 

線 。就如其名所示，「寬 容 」是指他們寬大 

與包容的態度；而它最重要的特徵是：以理 

性作宗敎事宜的最高權柄，在神學及敎會的 

爭 辯 中 ，則 力 主 寬 容 （Toleration f 與和  

平 ，以 及 對 「熱 心 」有根深蒂画的恐懼。這 

個運動的結果，是英國敎會變得比較自由和 

多 元 ，它成了英國敎會及神學的一個特色  

( 參安立甘主義，Anglicanism* ) 。

寬 容 主 義 可 以 上 溯 至 胡 克 爾  

( H o o k e r  )*，他認為理性之光可以與聖經權 

柄 相 輔 相 成 。這 思 想 為 後 來 之 期 令 霞 特  

( William Chillingworth, 1602 ~  44 ) 發 

揚 。最早期的寬容主義派即包括期令富特及 

福 克 蘭 （Lor d  Falkland ) ，在 1 6 3 0年代以 

牛津郡為基地。這名詞亦可用在劍橋過渡時 

期的柏拉圖主義者（Platonists )•身 上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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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著重神秘主義（Mysticism )*和宗敎 

經 驗 （Religious Experience f ，而以理性作

靈 魂 的 「上帝的燭光」。即使在這一方面， 

這些柏拉圖主義者對他們的師傅也不是完全 

忠 心 ，因為一般柏拉圖主義者看理性是貫穿 

整個人性的聖光，而他們卻只是傾向把理性 

等同於一般常識；結果比較上說，他們只是 

看來像頗出色，實際上卻是缺乏想像力和太 

現 實 。

寬容主義產生的背景，是英國王權復辟 

時 期 ，那時個人道德生活低落，而自然科學 

則在學術圏子迅速冒升；在這環境下，他們 

以 理 性 來 對 抗 某 些 敎 派 「熱 心 」得不受約  

束 。另一方面，他們又以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來回應自然科學的挑戰，認為理 

性思想是足以把握宗敎的基本元素，不需訴 

諸 啟 示 （Revelation )* ；結果他們只能以最  

低層次的條件來描述信仰。

對他們來說，宗敎最基本的動機是人對 

靈魂不朽的希望；本於這個前設，他們認為 

宗敎具有道德的價值，對世道人心有益。這 

種思想可見於提羅生（Joh n  Tillotson, 1630 

~ 94 ) 之 《宗敎的智慧 》 ( The W isdom  of 

Being  Religious, Lo n don,  1664 ) 。他們反 

對一切迷信的言行，反對上一代之加爾文神 

學近乎敎條主義式的執著，看神學種種複雜 

的問題是敎會領袖的陰謀，目的是欄P且一般 

會友明白真理，因此發展出一種講道和寫作 

的 模 式 ：是簡 單 、冷 靜的 。他們的講道不像 

清敎徒講壇那樣富有戲劇性，卻能吸引厭煩 

了宗敎爭辯的一代人。他們十分看重牧養工 

作 ，但其內容與他們對宗敎的看法是如出一 

徽 的 。他們認識宗敎內裡的本質是什麼，卻 

不肯公開表達自己的感情。就像他們之前的 

柏拉圖主義者一樣，他們能傳給下一代的， 

都是少於本身所擁有的。再 者 ，他們完全把 

感情從宗敎過德出來，造成了感情儀渴的一 

代 ，這是十八世紀中期福音大復興一個重要 

的 成 因 ，因為對太多人來說，爆熱的感情實 

在是他們期待太久的經驗了。

另 參 ：惟心論（Idealism ) 。

參考書目

G. R. Cragg, From P uritanism  to the Age of 
Reason (Cambridge, 1950); idem . Reason and Au
th o rity  in  the E ighteenth  C entury (Cambridge,
1964)； N. Sykes, From  S heldon to  S eeker (Cam
bridge, 1959); B. Willey, The E ighteenth C entury 
B ackground (Harmondsworth, 1972).

D.D.S.

Lausanne Covenant 洛 桑 信 約  1974 

年 七 月 ，世界福昔會議（International C o n 

gress o n  W o r l d  Evangelization ) 在葛理翰  

( Billy G r a h a m ，1 9 1 8年 生 ）領導之下，於

瑞士的洛桑舉行。會議結束時，二千七百個 

參與者在一份文件上署名，此 即 為 r 洛桑信 

約 」。

宣 言 是 關 於 有 待 完 成 的 傳 福 音  

( Evangelis m )*事 工 ，共分十五段，包 括 ： 

神要為自己創造一羣特別的子民、耶解基督 

是世界惟一的救主、基督徒的社會責任、跨 

文化的福音工作、人 權 （Rights, H u m a n *  ; 

特別是宗敎自由）、聖靈在福音工作上的地 

位 ，和基 督再 來的 盼望 等。其福音派的特  

性 ，可見於聖經權柄及能力那一段。

洛桑信約是本於大會之論文及與會者之 

回應來草擬的，特別是第三世界的觀點。其 

標 題 是 r 信 約 」，而 不 是 r 宣言 」，目的是 

強調參與者對福音事工的委身。「洛桑信 

約 」是中文一貢的譯法。

洛桑信約之特性，在於它對敎會使命廣 

鬧的遠象，敢於處理具爭議性的題目，把福 

音派各傳統應集起來，和廣受福音派各敎會 

的 接 购 ，共同表達了一信念：敎會在一個改 

變的世界中多元化的使命。

另 參 ： 華 福 運 動 （C C C O 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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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v e m e n t  ) °

參考書目

格桑信約之中文版，可見於魏格納著，《敎會增 

長策略》，何國強譯’學園，1991，135〜 4 3頁 

( C. Peter Wagner, S tra te g ie s fo r C hurch 
G row th ) 。

J. D. Douglas (ed.), L e t the  E arth H ear H is 
V oice (Minneapolis, MN, 1975) . Congress papers;
C. R. Padilla (ed.), The New Face o f E va n ge lica l
ism  (London, 1976); J. Stott, The Lausanne C c^e- 
nant - An E xposition and C om m entary (Minneapo
lis, MN, 1975).

J.A.K.

L a w 律 法 、律 例 或 法 則 律法一詞在不

同的背景中有很不一樣的意義；譬 如 ：物理 

學的定律、自然律、衛生法則，以及法律系 

統之外的守則，皆可以稱 作律 （la w ) 。一 

個最基本的分別乃是：律則有些是描述性的  

( descriptive ) ，因此當它顯出與事實不符  

時 ，這些律則使要修改；有些律則是硬性規 

定 的 ，或說是根據時效的（prescriptive ) ， 

因此它要求絕對的遵守，儘管這種要求有時 

不容易滿足。本文主要討論的是後者。

人類社會都需要管制行為的律則；在獨 

裁的社會，律則全在乎皇室或獨裁者的愛惡 

而 定 ；在行寡頭政洽的國家，權柄是由統治 

派系掌握，不管那是藉貴族的社會地位、學 

術的優勝或軍事力量，甚至是藉金錢而行富 

豪政 治（如 ：香港的馬會和英資集團）。但 

在民主的社會，統治權柄（法律的制定與執 

行 ）總是代表整體人民的意願，包括透過人 

民的複決權，和更常見的，由人民直接選舉 

而產生。在大多數的社會，頗大部分的法律 

是由風俗演變而成：亦即風俗規條可以由法 

庭 來 執 行 ，或 是 透 過訴 訟來 維持 ，這就是  

「成文」法 （‘positive’ law ) 。

但好些社會認為，他們的律法是由上天

向某些先知、祭司或君王所啟示的，因此是 

肿 聖 的 ，至終來說可由法庭或宗敎體制執  

行 ，這叫做「神聖 」律 法 。

再 者 ，也有些律法是本於事物本身的特 

性來制定，是具理性之人藉著理性的亮光均 

可 以 看 得 到 的 ，這 就 是 「自然」法 ；它與 

「神蟹 」法惟一的分別乃是：後者是倚靠特 

別 啟 示 （Revelation )*，而前者則是理論上  

任何具理性之人皆能明白。但二者之別有時 

會超越此說，像回敎最極端的法律界人士認 

為 ，人離開神聖的啟示，是根本不可能分辨 

善惡的。不僅如此，按他們 說 ，某一行為是 

善 的 ，只因為這是神命定它是善；或它是惡 

的 ，只因為祂 禁 止 人 如 此行 。祂若稱之為  

善 ，不是因為它本身是善；祂若禁止某惡， 

非因 它本身是惡。因此祂若改變自己的諭  

令 ，現在看為善的使變成是惡，惡的亦變為 

善 。其他回敎法律界人士則沒那麼極端，他 

們說神稱某些行為是善，因為該等行為本身 

是 善 的 ；禁止某惡，因為它本身是惡，而人 

有時也可藉理性之光來分辨善惡。我們可在 

這裡看到此思想與中世紀基督敎經院哲學  

( Scholasticism ) *的 關 係 ，就 如 阿 査 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說 ，神聖律法是由神  

的思想與智慧而出；而 敦 司 .蘇格 徒 （D u n s  

Scotus )•則稱它源自神的意志與論旨。

古 代 以 色 列 基 本 上 實 行 神 權 政 治  

( T h e o c r a c y )*，他 們 幾 乎 把 「神 聖 」律法 

等同於道德；就像回敎一樣，律法與道德是 

很難分開，因為律法與道德基本上都是本於 

神的啟示的。但二者之別仍是有的，因為有 

些概念與命令可以由法庭執行，有些卻是不 

能 。就如舊約的妥拉（T o r a h ，直 譯 是 「訓 

令 」，一般在舊約譯作「律 法 」）明令人要 

愛 鄰 舍 ，但只要你不用言語或行為傷害鄰  

舍 ，你雖然不愛他（如對他冷漠），地上也 

沒有法庭能制裁你。

然而當時候滿足了，耶餘便來到世上， 

不 是 要 「廢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 

(太 五 17 ) ；律法和先知均是預指耶穌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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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敎訓而言，而祂的工作與敎訓均是律法 

最 高度 的 完 成 。祂以完全的順服來成就十  

誠 ，並且以祂權柄的敎訓來重新解釋；因為 

律法與先知的基本概念，與律法的頒布者同 

樣是不變的，律法與先知反映出律法頒布者 

的心意。耶 鮮 「獻了一次永遠的讀罪祭」， 

就成全了舊約獻祭的律法；就此意義而言， 

祂 是 把 舊 約 律 法 止 住 了 ，因 為 「靠耶穌基  

督 ，只 一 次 獻 上 祂 的 身 體 ，就 得 以 成 聖 」 

( 來 十 9 〜 14 ) 。祂亦藉著敎導而停止了舊 

約不潔淨的律法，指出真正敗壞人、叫人與 

聖潔之肿分隔的，是人心的道德敗壞，不是 

他 身 體 犯 了 禮 儀 上 的 不 潔 （參 可 七 1 ~

2 3 ) 。至於舊約的法律也達到它原本的目的 

了 （參太 五 18 ) ，因 為 「神的國」已從以色 

列 國 奪 去 ，給 那 「按 著 時 候 交果 子 」的人 

(太二十一 41 ) °

基 督 徒 「從 各 國 、各 族 、各 民 、各 方 」 

召 聚 而 來 （啟 七 9 ) ，要服在地上政府的刑  

法和民法之下（彼前二 1 3〜 17 ) 。但正因 

為 「成文法」是横貫神頒下的道德律，因此 

基督徒要「順 從 神 ，不順從人」 （徒 五 29 ; 

另參徒四19 ) ；但只有執政者明顯地完全違 

反神賦予他們的權柄時，基督徒才可以不再 

尊敬和順服他們（羅十三 1 〜 7 ) 。

新 約 亦 承 認 「自然」律 的 概 念 ，意思 

是 ，當人不認識神啟示的律法，他 們 「若順 

著本性行律法的事……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  

法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剣在他們心裡，他 

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 

較 量 ，或 以 為 是 ，或以為非」 （羅二 14 ~

15 ) 。這正是為什麼使徒能宣告說，「神的 

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檔真理的人」；他們明明 

知道律法的要求，卻明知故犯，因此 是 r 無 

可推譲」的 （羅一 1 8〜 20 ) 。在這意義之 

下 ，保 羅 提 到 人 本 能 分 辨 「自然的」性行 

為 ，與 「不 自 然 的 」性 罪 行 （羅一 26 ~  

27 ) ；然後列出種種罪行後，保羅宣 告「他 

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

而 他 們 不 但 自 己 去行 ，還喜歡別人去行」

( 羅 一 32 ) 。

基本上只有羅馬天主敎（R o m a n  C a t h o 

lic )•的神學家，企圖 從「自然」律發展出一 

套仔細的系統，而此系統有的遠超越了聖經 

的基礎。近代最惹起爭論的事例是羅馬天主 

敎對避孕的立場，他們認為性交的惟一目的 

就是生兒育女，因此除非不性交，或選擇所 

謂的安全期性交，不然任何避孕法都是不道 

德 的 。他們理論的基礎，正 是 r 性交是為生 

育 」這自然律，而不是以性交來表達愛。現 

今人人都認為，以性交表達愛是正常的，儘 

管生育的可能不存在，但敎廷認為任何人工 

避孕法都是不可接受的，故此任何代價都不 

在考慮之列（包括個人婚姻關係或地區性人 

口過剩）。羅馬天主敎把這敎義建立在「自 

然 」律 上 ，而絕大部分男人與女人在他們清 

潔的良心下，都不認為負責任地使用人工避 

孕 ，是 「本性上不道德」；結果反令這敎義 

大受批評一 這正是羅馬天主敎部分神學家 

和絕大多數信徒的意見。

另 參 ：生 命 倫 理 學 （Bioethics ) ; 倫理學  

( Ethics ) ; 家 庭 （Fami ly ) ；律法與福音  

( L a w  a n d  Gospel ) ; 愛 （Lo v e  ) ; 道德 

神 學 （M o r a l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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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N. D. Anderson, M o ra lity , Law  and G race 
(Leicester, 1972)； idem , G od's Law and G od’s 
Love (London, 1980); B. N. Kaye and G.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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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William 努 威 廉 （ 1686 〜 

1761 ) 聖公會的作者及神秘主義者，有 

r 英國神秘主義者」之 稱 。他最著名的作品 

{呼召 過聖 潔生 活 》 （/I Serious Call to A  

D e v o u t  a n d  H o l y  L i f e，幸貞 德 譯 ，撒 糧 ， 

"1986 ) ，很可能是繼本仁約翰的《天路歷程》

( Pilgrim's P r o g r e s s，謝 頌 恙 譯 ，文 藝 ， 

i®1995 ) 之 後 ，對更正敎良知最具影響力的  

一本書，尤為約翰 .衛 斯 理 （J. W e s l e y  T 所 

深愛 。只可惜約在1734年 ，勞威廉従古典神 

秘神學轉向伯麥（B o e h m e  )*的 作 品 ，引起 

衛斯理的不滿；衛斯理在1738年的一封公開 

信中指出，他們已中斷關係，並且批評勞威 

廉的《禱告之靈》（Spirit of Prayer, 1749 ) 

和《愛之靈》（Spirit of Love, 1752, 1754 ) 的 

神 學 。

衛斯理認為伯麥對勞威廉的影響，是導 

致後者的神學理論偏差的主因，包括否認神 

的無 所不能、神的公義及錯誤理解因信稱  

義 、新 生 、基督與毎一個人的同在、內在的 

禱 告 ，和地獄是心靈的一種狀態等。

雖然勞威廉寫了好幾篇支持聖公會立場 

的文章，他卻從不為自己神秘的神學立場辯 

解 。從 1740年 起 ，勞威廉返回他在北安普敦 

郡 （Northamptonshire ) 的 家 鄉 ，安靜地做 

他一家三口的牧者：他自 己 、他的姨媽季本 

( Hester G i b b o n  ) ，和一個稱作赫奇邁太  

太 （M r s  H u t c h e s o n  ) 的有錢寡婦 ° 他們只 

從寵大的收入支取少量的金錢過活，恪守《呼 

召過聖潔生活》的原 則：禱 告 、濟 貧 ，和經營 

學校以及貧民院。

參考書目

A S erious C a ll 版本很多，e.g. with S p irit o f 
Love (London, 1979); S p irit o f P rayer, S p irit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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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and G o s p e l律 法 與 福 音 律法

( L a w  f 表達神對人生命與行為的神聖旨  

意 ；福 音 （Gospel )•則是人藉耶穌基督而與 

神復和的好消息。在整個敎會歷史，律法與 

福音的關係在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了解。

中世紀時代，敎會觸向把律法與福音等 

同 ，有時甚至稱福音為新的律法。對很多人 

來 說 ，要與神和好就必須守律法。

路 德 ( Luther f 與更正敎改敎家對律法 

與福音的關係就有頗不同的看法。雖然復原 

敎 （Protestantism )*內亦有不同的著重點和 

解 釋 ，但基本上說來，他們對律法與福音的 

關係有一共識：律法是神賜給亞當的生活之 

道 。人 墮 落 ( Fall ),後 ，律法不再能叫敗壞 

及有罪的人重獲新生，因為他不能遵守全律 

法 ；儘管律法本身是好的和屬靈的，卻成了 

定人罪的工具。人需要另一途徑脫離罪的纏 

累 ，這途徑就是耶穌基督。福音之所以是福 

音 ，因為完全無罪的耶穌站在人的地位守了 

全部律法，並且為人承受罪的咒租，成就了 

救 胰 ；人只能透過信心（Faith )*來得 救’不 

是藉著守律法。因此福音的意思就是藉著基 

督而得生命，祂赦免罪人，並且把義歸到他 

.f門 的 頭 上 （參 歸 算 論 ， Imputation 

Theories* ) °

改敎家認為律法有三個功用：第 一 ，律 

法是社會（Society T 的綱紀，促進民間的義 

行 ；第 二 ，律法判罪人以刑，使他們認識基 

督 ；第 三 ，律法導引基督徒過聖潔的生活。

對 信 義 宗 神 學 （Lutheran T h e o l o g y  )* 

來 說 ，律法與福音的分野是一個重要的原  

則 ：律法使人悔改，福音使人有信心。路德 

認為律法第三個功用的意思，是指聖潔生活 

是從信徒心中自然地流露出來；但律法能幫 

助信徒認識並對付罪惡，而此罪惡仍然存在 

於他裡面。

對 改 革 宗 神 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來 說 ，律法與福誉的分別是最根本的，但這 

種分別是隱藏的多於明文的；最顧著又是明 

說 的 ，是 r 盟約的工作」和 「盟約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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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分 別 （參 盟 約 ，C o v e n a n t"") 。有關律法 

的第三項功能，改革宗認為信徒需要律法來 

引導過聖潔的生活。

從敎義發展史來看，信義宗與改革宗的 

神學都不容易維持律法與福音之間的微妙均 

衡 ，結果不是産生反律法主義，就是出現律 

法主義和道德主義。

反律法主義（或稱作非律主義）強調基 

督 徒 的 自 由 （F reedom,  Christian T 到一地 

步 ，容易完全低估了信徒需要毎天認罪，並 

致 力追求成聖 ( Sanctification )* ；它很容易 

忽略敎導信徒，因信稱義之後必須立即開始 

追求成聖。事實上天主敎神學家正批判改敎 

家犯了非律主義的毛病：單方面強調因信稱 

義會導致道德澳散的危機。

早 於 1 5 3 0年 代 ，路德便為他的一個跟隨 

者雅其科拉（Jo h a n n  A g r i c o l a，約 1 4 9 4〜 

1566 ) 擔心不已，他主張基督徒不受摩西律 

法 管 制 ；路德使指出他對基督徒的道德責任 

認識不足。在十七世紀，好些英國加爾文派 

的 人 ，像 克 立 斯 （Tobias Crisp, 1600 ~  

4 3 ) ，亦是犯了非律主義的錯誤。在更正敎 

頭 三 百 年 內 ，非律主義者的圏子仍然很細  

小 ，但十七世紀的英國敎會對他們就異常顧 

忌恐懼。

改敎運動最大的危機，其實是在不能保 

持律法與福音的均衡，而產生律法主義和道 

德 主 義 。道 德 主 義 或 稱 新 依 法 主 義  

( n e o n o m i a n s  ) ，非常睡調基督徒的責任， 

到一地步不再把順服看成是信心的果子，而 

是構成因信稱義的元素之一，因而產生了律 

法 主 義 。律法主義必然減弱基督徒的確據  

( 參 得 救 確 據 ，Assurance of Salvation* ) 

和喜樂 （Joy  f ，容易造成一種自我中心，和 

過度內向的敬虔生活—— 非常近似中世紀形 

式 的 敬 虔 主 義 〔C. F. Allison, T h e  Rise of 

M o r a l i s m ( Lo n d o n ,  1966 ) 即追溯  了英國 

新依法主義的發展〕。

十八世紀的改革宗是道德主義大盛的時  

代 ，引致好幾個重要的神學反動思潮。在蘇

格 蘭 ， 波 士 頓 （Boston )* ' 爾 斯 金  

( Erskine ) 兄 弟 、以 便 以 謝 （Ebenezer, 

1680 ~ 1754 ) 和 泣 爾 夫 （Ralph, 1685 〜 

1752 ) 及其他人，竭力反對蘇格蘭敎會的道 

德主義。在 美 國，由懷特緋德（Whitefield )• 

領導的大復與能有效地阻止它的蔓延。

到了十九世紀，達 秘 （Da r b y  T 領導的 

時 代 論 （Dispensationalism )*亦是反對道德 

主義的一種努力。他認為律法是摩西時代的 

救恩之道，而福音恩典則屬於新約時代。時 

代論的整個取向是反律法主義的，特別是把 

基督分割成救睛的基督，和作主的基督的敎 

訓 ，這種敎訓不僅在理論上反律法，也容易 

導致基督敎圏子內不看董道德生活的鬆散情 

況 。

在 平 衡 律 法 與 福 音 的 努 力 中 ，巴特 

( Barth )*可說是代表另一方向。巴特曾就 

「福音與律法」的問題發表文章，認為二者 

有一基本的聯繁。他同意天主敎神學家襲漢 

斯 （Kiing )•的 看 法 ，認為改敎家把二者置  

於完全敵對的位置，是續枉過正。巴特把福 

音與律法調和起來，使他與襲漢斯的立場接 

近 ，說人的稱義其實既有基督的義歸給人， 

亦有人被改變後而生的責任。巴特的立場是 

剣意拒絕改敎家的平衡，而多傾向於道德主 

義 的 路 線 。【編 按 ：這是一種了解巴特的方  

法 ，卻不是最多人贊同的方法，就如原作者 

列 舉 巴 特 的 書 ：《神 、恩典與福音》（God, 

G r a c e  a n d  G o s p e l ) ，巴特 就從 沒 有 說， 

人的義具有與基督之義合作來造成救恩的可 

能 。事 實 上 ，巴特神學其中之一大特徵，與 

伯拉糾主義（Pelagianism 7 或半伯拉糾主義 

是完全南輯北撤的；他強調人的無能和神絕 

對的主 權 ，到了受人非議的地步。故原作者 

的意見是誤把巴特對基督徒的倫理職任，看 

為因信稱義的元素。】福音派受巴特的影響頗 

深 ，如 富 勒 爾 （Daniel Fuller， 1925 年 

生 ）。

今天敎會必須重新了解十六世紀改敎家 

在他們的信條（Confessions of Faith f 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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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中 ，怎樣平衡聖經對福音與律法的敎導； 

這種了解，對一個平衡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可 

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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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R . G .

Lawless O n e 不 法 之 人 參 敵 基 督

( Antichrist ) 。

Laying on of H a n d s按 手 續 這原是舊

約 （如 ：出二十九 1 0 、1 5 、 19 ；利一 4 )和 

新 約 （如 ：太十九 15 ；提前四 14 )常見的宗 

敎 儀 式 ；近代此儀式除了用在按立聖職外  

( 如按立牧師及長老、執 事 ），在靈恩派敎 

會是指傳授聖靈恩賜、權柄與能力的聖禮。 

我們會按此三方面來討論。

舊約

舊約時代的「按 手 」 ，有以下幾個用法：獻 

祭的祭牲、聖化人或物及承接聖職、祝福及 

宣 判 刑 罰 ；前 二 者 用 的 希 伯 來 詞 語 是  

sSm ak，祝福用的則是ST!。

以色列民獻平安祭（利 三 1 及 下 ）或嬉

罪 祭 （利 四 4 、 1 5 、 2 4 、 2 9 、 33 ; 民八 

12 ) ，均需要按手在祭牲的頭上，以示獻祭 

者認同祭牲；學者大多數認為此行動並不表 

示獻祭者是把罪歸到（參 歸 算 論 ，Imputa- 

tion Theories )*祭 牲 。具有此意義的，只有 

利十六 2 1 「阿撒廳勒」的代罪恙羊（參十六 

6 ~  11 ) ，亞倫按手在活的公山羊，代表把 

全民的罪歸於牠頭上，然後把牠放遂到囑野 

無人之境。

承接聖職的按手，始於亞倫的祭司等次 

( 利 A  1 4 、 2 2 ) ，和 聖 化 利 未 人 （民 A  

12 ) ，代表把人歸給耶和華為聖，全時間負 

責壁工。摩西是這樣按立約書亞（民二十七

23 ) 。在此按手禮，按手的是把一特別職責 

交 給 受 按 的 人 ，而受按者則領受特別的權  

柄 。以約書亞受按的事例來說，他受按前已 

具有特別的恩賜（民二十七 18 ) ，故此禮在 

初期並不一定是指傳授聖靈恩賜。

至於為祝福而按手者，最早見於雅各按 

手賜福他的孫子（創四十八 14 ) ;此禮應是 

指把屬靈思福傳給受按者而言。詩篇有一處 

是 說 神 按 手 （s r ! ) 在 大 衛 身 上 （詩一三九

5 ) ，這亦是人按手能把恩典傳給受按者的根 

據 ；約伯即承認神為萬福之源（伯 九 33 ) 。

最後是以按手來表示判罪。證人要把手 

按在判刑的罪犯身上，以示接受法官的宣判 

( 利二十四 14 ) 。出埃及記記述神「伸手攻 

擊埃 及」 （出 七 5 ) ，用 的 就 是 「按 手 」一 

詞 ；而神阻止亞伯拉罕 r 下 手 」傷害以 撒， 

用的也是「按手 」 （創二十二 1 2 ) ，故 「不 

按 手 」亦代表赦罪之意。

新約

到了新約時代，舊 約 「按 手 」的含義大體上 

是 保 存 下 來 ，但與獻祭有關的意義則取消  

了 ，代之而起的是聖靈恩賜藉按手傳給受按 

者 。

耶穌祝福小孩時，是把手按在他們的頭 

上 （太十九 15 ; 可 十 16 ) ，醫治患病者亦是 

行按手禮（太 九 18 ; 可 六 5 ; 徒 五 1 2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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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8 ) ; 但醫病神 S 與按手禮是沒有必要關  

係 的 ，因為耶穌很多時候都不用按手便叫病 

人座癒（如 ：路八 43 ~  48 ) °

新約明顯地看按手禮可把聖靈恩賜傳出 

去 ：使徒曾藉按手禮使撒瑪利亞人（徒 A  17 

~ 20 ) 和 施洗約翰的門徒得聖靈（徒十九

6 ) ；提摩太亦因長老的按手而領受聖靈恩賜 

(提 前 四 14 ；另 參保 羅給 他按 手，提後一 

6 ) 。這些璧經例子對現代按手禮有兩個影  

響 ：不少學者認為這是某些大宗派 ( 行嬰兒 

洗 禮 者 ）之堅振禮的根據；其次則是靈恩派 

敎會藉按手禮傳授輩靈恩賜（包括治病）的 

做 法 。

新約遺有兩個事例，是藉按手禮把某種 

特 別 責 任 傳 給 信 徒 ：七個門徒被敎會選出  

來 ，專責辦理供給寡婦的事宜（徒 六 6 ) ： 

保羅與巴拿巴玻安提阿敎會的先知和敎師按 

手作傳道的工夫（徒 十 三 3 ) 。這些事例很 

可能就是敎會按立執事及差派宣敎士時行按 

手禮的根據。

靈恩浦敎會的按手禮

近代靈恩派敎會的按手禮，大體上也是源於 

聖 經 ，特別是新約的按手禮；主要用在三方 

面 ：1.醫 治 ；2 .使人得壁靈恩賜；3.各種 

差遣禮。

1 .醫 治 ：自五旬節派及靈恩運動的開  

始 ，就 十 分 注 重 醫 洽 的 恩 賜 ；他們所謂之  

「全 備 福 音 」 ，即包括肉身醫治的恩典在  

內 。北 美 五 旬 節 派 團 契 （Pentecostal Fel

lowship of N o r t h  A m e r i c a  ) 的信仰綱要即  

宣 稱 ：r 我們相信全備福音……即包括身體 

的醫治」 ；而行使這恩賜者，是藉按手禮進 

行 。

靈 恩 派 根 據 的 經 文 與 上 述 （參 「新 

約 」）的 相 同 ；但他們進一步指出，按手洽 

病的恩賜並不限於敎會領袖，而是每一個信 

徒都具有的；它也不是使徒時代的專權，每 

一 時 代 「願意相信」的信徒亦可行使（J. R. 

Williams, T h 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1980 ) 。但他們強調的，並不是按手者的權 

柄 ，甚至不是按手這禮儀，而 是 「奉耶穌的 

名 字 」，這樣他們就是效法使徒，只奉耶穌 

的名宣告患者得洽。但總體地說，他們仍然 

重視按手禮這種個人親密的接觸。

2.使人得聖靈的恩賜。按手與得聖靈恩 

賜的關係極為密切，而他們的主要根據是使 

徒 行 傳 （如 ：A  1 7 ，九 1 7 ，十 九 6 ) 。按靈 

恩派當中一女領袖奥斯曼 ( A g n e s  O z m a n  ) 

的見證 ，有一次她靈修時記起新約提及的按 

手與接受靈恩的記述，便要求剛宣敎回來的 

柏涵依照聖經的模式給她按手，柏涵起先拒 

絕 ，後來還是依她的意思做了，並為她禱  

告 。奥斯曼說：「聖靈就像透過他的手降臨 

在 我 的 頭 上 ，我使開始用方言來榮耀神」

( K. Kendrick, T h e  P r o m i s e  Fulfilled, 

1961, pp. 52 ~  3 ) 。此事件據說是靈恩運動 

第一宗因按手而得聖靈恩賜，時為 1 9 0 1年一 

月一日晚上七時，發生在肯薩斯州；有些學 

者認為近代靈恩運動是由此事件而起。

但靈恩運動的領袖承認，神有絕對的主 

權賜下靈恩，不是非經人按手不可。

「天 主 敎 靈 恩 更 新 」 （Catholic C h a 

rismatic R e n e w a l  ) 則重視堅振禮中主敎的  

按手與受聖靈的關係。按他們的敎義，受堅 

振者得聖靈後，他內心的力量剛強起來，外 

面則更有能力作見證，故有時他們稱這種按 

手禮為「五旬節派的壁禮」。

無論是天主敎或更正敎的靈恩派，似乎 

都未能仔細整理出按手禮與接受聖靈恩賜的 

關 係 。希 伯 來 書 一 段 話 （六 1 ~  2 ) 是把 

「按手之禮」與基督道理的開端聯上關係， 

並鼓勵讀者「應當離開」這個階段，「竭力 

進到完全的地步」。靈恩派似乎應該找出在 

這兩節亮光下，靈命進深的道路應怎樣走。 

就整個更正敎的傳統而言，天主敎過度看重 

壁禮固然可能有偏差，但更正敎是否真正明 

白聖禮 （包括按手禮在內）的屬靈實體和意 

義 ？在 這 方 面 ，靈恩派在按手禮豊富的經  

驗 ，若加上深入的神學反省，可以幫助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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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敎對聖禮有更中肯的認識和經歴。

3.差 遣 。靈恩派與更正敎其他宗派一  

樣 ，均視按手禮為按立、委任及差遣的董要 

禮 儀 ；這自然與上面「新 約 」一項描述的事 

例 有 關 ；換句話說，二者都是跟隨聖經敎訓 

而衍生出來的做法。但分別是，一般敎會看 

這種禮儀是一聖禮，卻不太重視其中牽渉的 

屬靈實體。靈恩派少看此為聖禮，多看重的 

是此一舉動的確能傳授聖靈特別的恩賜，亦 

即是有某種真實的屬靈實體在進行當中：聖 

靈恩賜的確是藉著按手禮而傳到受按者身  

上 ，他們根據的是保羅對 提摩 太 的提醒： 

「你不要輕窓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 

言 、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提前 

四 14 ) 。另一次保羅亦向提摩太提及相似的 

事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 

給 你 的 恩 賜 再 如 火 挑 旺 起 來 」 （提後一  

6 ) 。由此可見，按手禮不僅是一外在的神聖 

禮 儀 ，受按者的確是經歷著真實的屬靈改  

變 ：一種新的恩賜透過按手禮而臨到受按者 

身 上 。他被委任新職，亦得到新的裝備，這 

是靈恩派相信的按手禮。

另 參 ：事 奉 （Minist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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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校谷

L e g a lism 律 法 主 義

( L a w  a n d  Gospel ) 。

參 律 法 與 福 音

Leibniz, Gottfried von 策 布 尼 兹  

( 1646 ~  1716) 德 國 數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按他的看法，人若要對任何事物下完整 

的 定義 ，無可避免地得從一特別的角度描述 

所 有 事 物 。毎 一 事 物 都 是 一 獨 立 的 「單 

元 」，「反 映 」出所有其他百物；而最高之 

單元就是萬物的創造者—— 神 。

萊布尼狂是古典神存在論證的其中一個 

創 始 者 ，在原有的論證上，加上一個能兼備 

他 之 「單 元 反 映 萬 有 」論 （參 自 然 神 學 ， 

Natural Th eol o g y *  ) ; 同時亦較斥以罪惡的 

存在反證神存在的理論，指出現有的世界雖 

然不完美，卻是各種可能中最美好的；起碼 

各種事件是以最優秀的次序出現，並且是步 

向完美之境。現今世界的確未義至善 ,但邪 

惡因素是整體世界必具的。他也是第一個使 

用 「神義論」 （T h e o d i c y  )* 一詞的人。

萊布尼狂致力促使天主敎與基督敎，以 

及加爾文派和信義宗復和，可惜收效不大。 

後來萊布尼笠慢慢傾向「自然」的 宗 敎 ，並 

且臨終時柜絕任何神職人員幫助他。

另 參 ：歸算論（Imputation Theories ) 。

參考書自

他只有部分著作譯成英文，包括以下譯者之選譯 

集 ：G' Montgomery (La Salle, IL, 1977); M. M or

ris and G. Parkinson (London, 1973).

S- Brown, L e ib n iz (Brighton, 1984); B. Russell, 
C ritic a l E xposition o f the P hilosophy o f L e ib n iz  
(London, ̂ 1937); R. Saw, L e ib n iz (Harmondsworth,
1954).

萊布尼鼓的部分著作被選譯為中文，收在《西歐 

理性論哲學資料選輯》，仰 哲 ’ 1982，3 0 3〜 87

頁 ‘

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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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tius of Byzantium 李 安 迪 參 位

格 （Hypostasis ) 。

Leo the G r e a t大 利 奥 利 奥 在 4 4 0 〜

6 1 年 作 敎 宗 ；在 位 期 間 ，對 敎 宗 制  

( P a p a c y  )*有多種強調。他不單看自己是直 

接從彼得承傳下來作敎宗，甚至認為彼得現 

在仍然透過他的講道和文字來向敎會說話， 

因此他要求所有人毫不懷疑地接受他說的毎 

一 句 話 。在政洽事宜上，他從筆倫提尼安三 

世 （Valentinian III, 425 〜 55 ) 得到權柄， 

統管西方帝國。倘若有任何主敎不尊重敎宗 

的 權 柄 ，他就利用世俗權力來對付。利奥把 

在他之前的敎宗論令加進敎會律例（C a n o n  

L a w  )•裡 ，並且自命為敎會律例的護衛者。

利奥透過舆羅馬的敵人一 甸奴與汪達 

爾 人 （V a n d a l s，於 4 5 5 年曾入侵羅馬，大 

肆 破 壞 ）一 談判成功，因而增加他的政治 

壽 碼 。再 者 ，他誇耀羅馬的基督徒傳統，宣 

稱彼得和保羅是羅馬的守護者，接替羅慕路 

斯 與 雷 穆 斯 （R o m u l u s  a n d  R e m u s ，相傳 

為開創羅馬的兩兄弟，係母狼養大的）。

在 神學上，利奥也頗有成就，特別對他 

那時代的基督論（Christology )*的爭辯。在 

以弗所的強盜會議（R o b b e r  Council, 449 ) 

之 前 不 久 ，利 奥 毅 然 站 出 來 反 對 歐  

迪 奇 〔Eutyches ; 參 基 督 一 性 說  

(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並且給君士坦丁堡主 

敎 夫 拉 維 亞 （Bishop Flavian of Constanti

nople ' 4 4 9 年 卒 ）寫了《大卷》（Tome ) ’ 

堅定他反歐迪奇的立場。利奥指望以自己的 

威名平息爭論，不需召開會議，可惜事與願 

違 。利奥的信在以弗所沒有幾個讀者，歐迪 

奇的思想仍占優勢；利奥立刻運用他的影響 

力 ，要求推翻以弗所會議的議決。狄奥多西 

二 世 （T h e o dosius II ) 在 4 5 0年 死 後 ，情況 

大 大 改 變 ，敎會贊成廢除以弗所會議的議  

決 ，並 於 4 5 1年在伽克敏召開新的會議（參 

逝克敷會議，Chalcedon, Council of* ) ;利

奥的信大受讚譽，被推為正統基督敎的代表

作 。

利爽的信是針與歐迪奇的錯誤而寫的， 

利奥認為歐迪奇否認基督從馬利亞（M a r y  )* 

而獲得真實的人性；利奥便指出，人原有神 

的 性 情 ，卻因犯罪而消失了，基督若要董建 

人 性 ，就必須取上真實的人性。而基督成為 

人 的 時 候 ，要緊的是祂並沒有失去任何神  

性 ，在同一位格內，耶穌基督的人性和神性 

都是完整無缺的，各自擁有其屬性，而神人 

二性在基督一切的言行內，又都是協調的。 

這個思想對题克敷會議的某些參與者，像伊 

利 維 （Illyrian ) 和巴勒斯坦的主敎，就難免 

引 起 誤 解 ；他 們 認 為 利 奥 犯 了 淫 斯 多 留  

( Nestorius )*的毛病，把基督神人二性分割 

了 ，造成了具二位格的基督。事 實 上 ，利奥 

的信在這一點確有不明之處，而此不明很可 

能是故意的，其目的是用來反驳歐迪奇。

但我們不能說利奥是贊成淫斯多留的主 

張 ，他在別處曾明指出涯斯多留的錯誤，說 

神性和人性在耶鮮基督身上是為一的，不能 

分 開 ；淫 斯 多 留 的 毛 病 是 嗣 子 論  

( Adop t i o n i sm  T 。但問 題 的 瘾結 乃在 ，利 

奥對基督位格之完整解釋不清楚；或起碼說 

來 ，不如他對道成肉身的基督怎樣顧出神人 

二性所作之解釋那般清楚，以致容易令人誤 

會他主張神人二性是具有兩個位格。

另 參 ：週 克 敏 會 議 （Chalcedon, Council 

of ) ;基督論（Christology ) 。

參考書目

T. G. Jalland, The L ife  and Tim es o f S t Leo 
the G reat (London, 1941)；凯利著，《早期基督敎敎 

義》，康來昌譯，華神，1984 (J. N. D. Kelly, E ar/y 
C h ristia n  D octrines, London, ̂ 1977).

G.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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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b ian ism 女 同 性 戀 參 同 性 戀

( H om osexuality ) 。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勒 新  

( 1729 ~  81) 現代德國戲劇的先驅， 

同時是他那一代最創新的宗敎思想家；他的 

思 想 影 響 深 遠 ，有很多人為他作註釋的工  

夫 ，而绘釋的結果又常彼此矛盾。

勒新企圖尋找一個神學據點，以避開他 

那一代惟理主義和正統主義的死角，可惜他 

的努力收效不大，其思想若不是某種隱秘的 

理性主義，就只是為當代正統主義之非理性 

思 想 ，提供同性質的另類選擇。我們起碼可 

以提供兩項理由來解釋這種表面的矛盾：第 

一 ，勒新的作品過於隱晦，不容易明白；第 

二 ，他從不為自己主要的思想建立一個條理 

分明的系統。我們可以用勒新對宗敎的解釋 

來 解 釋 ：人只能按著精意而不是字義來明白 

他 。

勒新的思想其實有某種固定之特性，那 

就是一組圍繞著宗敎的問題：什麼叫宗敎真 

理 ？怎樣才能明白它們？勒新提出好幾種答 

案來解釋宗敎與歷史的關係，下列數點是最 

重 要 的 ：1.聖 經 ，包括它的歴史記錄，都可 

以用批判法來研究；他曾在 1774 ~ 8 年間為 

來 馬 魯 斯 （H. S. R e i m a m s ,  1694 ~  1 7 6 8， 

德哲學家，否認神績，認為只能用理性解釋 

宗 敎 ）的 作 品 （W olfenbO ttel Fragm ents ) 

辯 護 。來馬魯斯攻擊傳統敎會的釋經法，勒 

新則認為來馬魯斯對聖經的解釋方法是正確 

的 。2.真宗敎比它的文字記錄更早，它讓人 

有屬靈的標準來評估文字的力量，故此宗敎 

信仰的真偽並不是由宗敎文獻來定規的。3. 

歷史的見證在技術上來說是不確定的：意思 

是 ，就算此記錄是最可靠的，也不能令人絕 

對信 服 ；故此它的可信性不能建立宗敎的權 

威 。4 .從邏輯上說，歷史真理與「理性必須 

的真理」屬不同的層次。前者是偶發的（舉 

例 ，某一事件可能不會發生）；但後者卻是

必 須 的 （我們不能設想與之相反的情況）。

5.歷 史 是 一 過 程 ，宗敎真理和人對它的了  

解 ，會隨著歷史進程而改變。我們可以把啟 

示看成是整個人類受敎育的過程，因此人類 

有可能至終不須倚仗早期不全的認知方法， 

來認識道德與宗敎的真理。

當 然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這  

些 命 題 ；再 者 ，上述抽象的撮述，對原作者 

那種流暢和頗具啟迪的作品是不公平的。但 

值得指出的是，勒新似乎認為正統主義的宗 

敎基礎是完全不真實的，而惟理主義又無能 

開創新境。我們不容易估量勒新思想造成的 

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但他處理信仰與歷史的 

方 法 ，至今仍受人重視。勒 新 說 ，尋找真理 

比擁有真理更為可取，此語很能顯示他這人 

和他的思想：後人從他獲益至多的，也許是 

他努力不慨的榜樣，多於他獲致的成果。

參考書自

H. E. Allison, Lessing and the  E nlightenm ent 
(Ann Arbor, MI, 1966)； K. Barth, P ro te stan t Theo
lo g y in  the  N ine teenth  C entury (London, 1972)； H. 
Chadwick (ed.), Lessing ’s T heo log ica l W ritings 
(London, 1956); L. P. Wessell, G. E. Lessing 's 
T heology: A R e -in te rp re ta tio n  (The Hague, 1977).

S-N.W.

Lewis, Clive Staples 魯 益 師 （1898 

~  1963 ) 生於貝爾法斯特（Belfast ) ’ 

而受業於牛津 ( 1924 ) ，於母校任敎哲學一 

段短時間後，即被選為牛津抹大拉學院的院 

士和英文系的大學講師（University Lectur

er, 1925 ~  54 ) ：之後被劍橋大學委任為中 

世紀及文藝復興英語的敎授。

魯益師在年輕時代曾放棄基督敎信仰； 

1 9 2 9年再度相信有神論（T h e i s m  )*，兩年後 

重 阪 基督 敎 信 仰 。有關他悔改信主前的經  

歷 ' 可 參 《驚喜之旅》（S u rp rised  b y Joy, 

London, 1955 ) 。有許多年的時間，魯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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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稱作「略知社」（‘Inklings’，指以文 

會友之社團）的核心人物，其中包括了平信 

徒 神 學 家 威 廉 斯 （C. Williams )*和泰而欽 

( J. R. R. Tolkien, 1892 ~  1973 ) ’ 後者是 

《魔戒主人》（The Lo rd  of the R ings ) 的作 

者 。

魯益師是個多產作家，特別關於基督敎 

的亦有三大類。小說類包括三本科幻小說： 

《來 自 寂 靜 的 星 球 》 （Out of the S ile n t 

P lanet ’ 異象翻譯小組譯，中 主 ’ 1981 ) 、 

《太白金星 》 （\/oyage to Venus ' 原 名 ： 

P e re la n d ra ) ， 和 《淨 淳 暴 力 》 （That 

H ideous S treng th ) ：賽 姬 （P s y c h e  ) 神話 

的重述《裸顏》（Till W e Have F a c e s，曾珍 

珍 譯 ，雅 歌 ，21993 ) 。為小孩子寫的童話  

有 七 本 （文 藝 ），像《開司平王子》（Prince  

Caspian ’王 文 恕 譯 ’文 藝 ，4]_991 ) ’《麵 

王 ，女 巫 ，衣樹》 ( The Lion, The W itch 

and the W a rd ro b e，王 文 恕 譯 ，文 藝 ， 

"1994 ) 等 。魯益師在這些童話故事中，非常 

確切又自然地談論基督敎信仰，目的是盼望 

讀者重新認識基督敎，免 受 「彩續玻璃窗和 

主曰學協會的敗壞」。

教義及護教作品包括源自電台廣播稿的 

《反 漠 歸 真 》（M e re  C h ris tia n ity ’余也魯  

譯 ，海 天 書 樓 ， 1995 ) ，《痛 苦 的 奥 秘 》 

( The Problem  of P a in ，文 藝 ，魯繼曾  

譯 ' 3]_994 ) ，《神績》（M irac les ) ，和寓 

言式的《天路回歸》（P ilg rim 's R eg ress ) 。 

魯益師在這些作品中，沒有持守任何哲學或 

神學的派別立場，目的只在維護傳統基督敎 

的正統敎義。他混合了清晰的邏輯推論，和 

對 人 心 靈 運 作 的 書 見 （特 別 是 人 的 良 知 ， 

Conscience* ) ，從而引進人悔改後提升了的 

世界觀。

有關基督徒生活的 作 品 ，最著名的首推 

《地獄來鴻》（The Screw tape Le tte rs  , 文

藝 ，魯 繼 曾 譯 ，31992 ) ，是由大魔頭寫給  

小唆嘱的信，告訴他們怎樣陷害人的心靈； 

《致馬爾肯書》（Le tte rs  to M alcolm  ) , 比

其他書更近似神學的作品，特別處理禱告  

( Prayer )*的 問 題 ；《四種愛》（The Four 

Loves , 林為正譯，雅 歌 ，51995 ) ，分析親 

情 、友 情 、愛情和聖愛，以及它們與自然生 

活 和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關 係 ；《詩 篇 攝 思 》

( Reflections on the P sa lm s，曾珍珍譯， 

雅 歌 ，^1993 ) 不是 釋經 書 ，而是探討基督  

徒可以使用詩篇的途徑。

魯益師很可能是他那一代最出名的護敎 

士 ，受歡 ® 的程度至今不衰。他作品的特色 

是流暢優美的英文，足夠的哲學使他的論證 

具說服力，又不流於艱深，並且有能力導引 

讀者從平凡的，有時甚至是幽黙的事例，進 

入屬靈榮耀的層次。他的作品充滿豊富的幻 

想力和養見；他的書不是以深度見稱〔可能除 

了為他妻子逝世而寫的《卿卿如晤》（fK G rie f 

O b se rve d，曾 珍 珍 譯 ，雅 歌 ，31996 )〕之 

外 ，但在文字的背後，我們常發現引往深層 

次的指引。

參考書目

H. Carpenter, The In k lin g s (London, 1978); J. 
Gibb (ed.), L ig h t on C. S. Lew is (London, 1965) 
(朋友及學生寫的專文集）;R. L. Green and W. Hoo

per, C. S. Lew is (London, 1974); W. H. Lewis (其 

弟）（ed.)’ L e tte rs o f C. S. Lew is (London, 1966); C. 
Walsh, The L ite ra ry  Legacy o f C. S. Lew is (San 
Diego, CA, 1979).

R.L.S.

L ib e lla t ic i證 書 基 督 徒 羅馬皇帝德修

( Decius, 2 4 9 〜 51 ) 迫害基督敎期間，信 

徒若要免遭毒手，使要向地方官員購買 r 證 

書 」 （‘libelli p a d s’），說明他們已向偶像燒 

香 ，而事實上在購買證書的時候，卻不須證 

明他已向偶像燒香。敎會曾嚴責信徒這樣  

做 ，但在當時嚴峻的情勢下，敎會當局對他 

們 從 寬 處 理 ，以別於實際燒香妥協的基督  

徒 ，並 稱 後 者 為 「獻 祭 者 」（‘sacrific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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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退後者」（1apsi') 。

參考書自

Cyprian, De Lapsis； J. R. Knipfing, ‘Libelli of 

the Decian Persecution’’ in HTR xvi (1923), pp. 345 

〜 90.

楊牧谷

Liberal Evangelicalism 自 由 福 音 派

英國敎會圏子在 1 8 8 0年 期 間 ，福音派的勢力 

相當 強 盛 。蘇格蘭自 由敎 會 （Free C h u r c h  

of Scotland ) 、愛爾蘭和北美的主流派敎會 

均甚ffi壯 ，而他們神職人員的訓練差不多也 

是 以 正 統 主 義 為 主 。基 督 徒 學 生 運 動  

( Student Christian M o v e m e n t ， 簡 稱  

S C M  ) 在 學 界 發展 蓬勃 ，而凯錫克培靈會  

( 參 高 等 生 命 神 學 ， H ig h e r丄ife 

T heology* ) 對各宗派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這時期的基督敎可說大體上是福音派，甚至 

具敬虔派 ( Pietism )•的傾向。宣敎熱潮在各 

敎會都很高昂，很多人獻身作宣敎士。

到了 1 9 0 0年 代 ，情勢就大大改觀了，主 

要是神學院引入了惟理神學（或稱自由派神 

學 ），一 種 所 謂 「新 」的 聖 經 （Scripture )* 

觀 念 取 代了 舊的 ，結果人失去與聖經的信  

心 ，不再視之為信仰與行為的最高準則。很 

多敎會機構的領袖大受影響，像英國聖公會 

傳敎會 （C h u r c h  Missionary Society , 簡稱 

C M S  ) 和 S C M  ；雖然他們仍保存著福音派  

的敬虔生活，但已把重心轉移了。到了 1910 

年 ，保守的和自由的福音派領袖開始壁 S 分 

明 ；到了 1 9 2 0年 代 ，很多福音派人士情願以 

「自由福音派」自稱。

在 1 9 2 2年 ，英國的 C M S 分 裂 ，保守派 

人士大 多離 去，自行組織聖經敎友宣敎會  

(Bible C h u r c h m e n ' s  Missionary Society) 。 

1 9 2 8年 ，福音派創立了國際大專基督徒團契 

( Inter.Varsity F e l l o w s h i p，現改稱為 Uni- 

versities an d  Colleges Christian Fellow

ship ) ’把那些陸續離開 S C M 的人士 H 集 

起 來 。好幾個國家的福音派圏子亦發生類似  

的 分 裂 。在 英 國 ，安 立 甘 福 音 團 體 運 動  

( Anglican Evangelical G r o u p  M o v e 

m e n t  ) 與 克 倫 瑪 會 （C r o m e r  C o n v e n t i o n， 

與凯錫克培靈會類似的組織）仍繼續了一段 

期 間 ；但 是 約 在 1940 ~  6 0 期 間 ，S C M 急 

劇 衰 退 ，自由福音派大部分被自由派所取  

代 ，傳統的正統主義消失無形，其領袖更公 

然反對傳統敎會的信仰。

到了 7 0 年 代 末 、8 0 年 代 初 ' 一個還未 

組織起來的自由福音派又開始成形。所不同 

者是現在沒幾個人願意被稱作「自由福音 

派 」，不管他們的聖經及神學立場與 1 9 2 0年 

代的自由福音派是多接近。

O.R.B.

在華人敎會，福音派與自由派的爭執最 

激 烈 的 ，也 是 在 1 9 2 0年 代 ，地點是中國大  

陸 。當時非基同盟以敎會為中國受外強侵略 

的 代 罪 盖 羊 ，引發敎會內一些領袖起來自  

辯 。對 外 ，他們指出敎會並不出賣國家的利 

益 ；對 內 ，他 們 （如 趙 紫 S ，C h a o *  ) 指 

出 ，不問國事、不關心社會民生的福音派人 

士 ，是 r 社會的法淳」。福音派領袖則以他 

們只問世事，不關心屬靈生命為理由，稱他 

們 為 「不信派」。這時期的福音派敎會，以 

本士化敎會（即不屬任何大宗派）為 主 ，重 

要領袖有王明道、税 拆 聲 、楊 紹 唐 、賈玉銘 

等 人 。

到敎會宣敎士及領袖從中國大陸撤離到 

台灣和香港的 5 0 和 6 0 年 代 ，也是自由派神 

學在歐美大盛的時期，福音派與自由派之爭 

仍然持 續 ，此時華人敎會的福音派亦以獨立 

敎會為主。他們所謂之「護敎士」，基本上 

是 對 內 的 ，是 指 能 力 陳 敎 會 圏 子 內 「不信 

m 」之言行的人，其次才是對外，指那些能 

說出敎外言論（如 哲 學 、心 理 學 、社會主義 

和自然科學）危害福音信仰的人。

6 0 和 7 0 年代是獨立堂會急促發展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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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隨之而興的是各類塑關心社會，和協助 

敎會成長的機構紛紛成立，信徒亦開始投身 

社 會 ，以福音見證落實於現實生活為己任。 

傳統筆人敎會內向和保守的信仰不斷受質  

疑 ，但另一面他們仍持守聖經的權威和敬虔 

的生活。這種改變為筆人傳統的福音派帶來 

根本的改變，連以保守福音派立場而建立的 

神 學 院 ，亦加入了具落實信仰意義的課程  

( 如 「城 市 宣 敎 」 ；8 0 和 9 0 年代更重視  

「基層福音」一類課程）。

9 0 年代台灣和香港的社會面臨結構的改 

變 ，加上宣敎熱情再度高漲，怎樣在一個急 

劇改變的社會中與不幸的羣體認同，服事他 

們 ，見 證 福 音 ，成了神學院熱切討論的課  

題 。此 時 歐 美 神 學 界 除 了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外 ，5 0 、60 年代 

那種極端的自由派思想（像神死神學，G od -  

is-Dead T h e o l o g y *  ) 失去聽眾，筆人敎會亦 

少受衝擊；但福音派內部則靜靜起革命。

隨著敎育水準的提高，基督徒參與政府 

及社會事務者日眾，再加上接受歐美最優秀 

神學訓練的人日漸増多，筆人福音派人士一 

方面持守正統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對敬虔生 

活的追求，另一方面卻尋找信仰和經驗的新 

解 釋 ，好建立一合理的基礎，以更能結合信 

仰與生活。儘管他們仍然尊重 3 0 年代中國大 

陸福音派領袖的言論和著作，然而要為自己 

的信仰建立新解釋和新體系的熱切，卻有増 

無 已 。也許是基於 3 0 年代自由派與福音派的 

爭 辯 ，「自由派」一詞在筆人敎會從來都不 

是個 褒 詞 ；福音派人士更視之為不信派的同 

義 詞 。他 們 情 願 自 稱 為 「激 烈 福 音 派 」

( Radical Evangelicals ) !

揚牧谷

另 參 ： 福 音 派 神 學 （Evangelical 

T h e o l o g y  ) ； 基 要 主 義 ( F u n d a m e n 

tal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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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ism, G e rm a n 德 國 自 由 主 義

十九世紀德國自由主義的根，乃出於十 A 世 

紀的啟蒙運動 ( Enlightenment )*、法國革命 

及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R o m an t i c i s m  )* 

和 惟 心 論 ( Idealism )*。這期間的哲學和政  

治 思 想 ，深深影響著敎會內外，引發起一股 

反對傳統建制和信念的浪潮。

在自由神學的圏子內，我們要分辨敎義 

的自由主義，與聖經研究的自由主義。前者 

是否認或削弱傳統的基督敎信仰，後者則是 

質疑聖經的真實、歷史性和權威。這兩種思 

想在某個程度上是有關係的，但人也有可能 

只持一種態度，而不必然是二者兼持。

在敎義的範晴內，德國的自由主義可以 

上 溯 到 康 德 （K a n t  )*和 勒 新 ( Lessing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他完全本於以人為中  

心的思想，來重新解釋整個基督敎的信仰。 

對士來馬赫來說，一個超越及自我啟示的神 

是不存在的；人的感情就是他的存在基礎， 

耶穌則是人類當中最具備神意識的人。

第一個尉輩經真實性提出質疑的，是史 

特 勞 斯 （Strauss T 的《耶穌生平》（L ife  Of 

Jesus, 1835 ) 。史特勞斯在此書宣告，福音 

的 超 自 然 （Supernatural )*因 素 全 是 「神 

話 」 （M y t h  r 。同 年 間 ，博 倫 （Peter v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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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hlen, 1 7 9 6〜 1840 ) 寫了創世記註釋；發 

特 開 （Wil h e l m  Vatke, 1806 ~  82 ) 則出版 

《聖經神學》（B ib iischen  Theolog ie ) > 二

者均認為史特勞斯的研經方法，同樣可以運 

用到舊約。這些作品引發一連串的專書，討 

論聖經是否可靠的問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是 杜 平 根 學 派 （Tiibingen School )* ° 他們 

自成一個反超自然的神學及歷史陣營，重新 

各按自己的重點，來研究聖經每卷的寫作時 

間和作者的問題。他們認為所有福音書都是 

二世紀後的作品，而除了羅馬書、哥林多前 

後 書 、加拉太書和啟示錄之外，所有其他書 

卷都是偽託的，不是如書中所稱的那個作者 

寫 的 。

在舊約研究中，一種來源論或底本說， 

成了五經研究的主流。他們把五經分成起碼 

四種來源或底本（簡 稱 為 J. E. P. D . ) ，它 

們雖然各有不同的來源和成為底本的時閩， 

但這些成文的時間，全是在摩西離世幾個世 

紀以後。這個假設為革拉弗（Karl Heinrich 

Graf, 1815 ~  69 ) 、 顧 能 （A b r a h a m  

Kuenen, 1828 ~  91 ) ，和威爾浩生（Julius 

Wellhausen, 1844 ~  1918 ) 帶上高峯，成為 

十九世紀末最主要的研經立場。

在整個聖經批判學的背後原理，是惟心 

哲 學 ，這種哲學是從十 A 世紀下半葉的敢蒙 

運動發展出來的，並 由 赫 爾 得 （J. G. H e r 

der, 1744 〜 1803 ) 、黑 格 爾 （H e g e l  )*、斐 

希 特 （J. G. Fichte, 1762 〜 1814 ) 、謝林 

( F. W .  J. v o n  Schelling, 1775 ~  1854 ) ， 

和 歌 德 （J. W .  v o n  Goethe, 1749 〜 1832 ) 

帶到高潮。他們看神為絕對的靈（Absolute 

Spirit ) ，有許多種形式和途徑來表現，但最 

主要的是內蕴在自然界，並彰顧在歷史與人 

性 中 。敢 示 （Revelation )*只有普通傲示， 

是透過歷史，亦是對所有的人和文化，而不 

是只向一個特殊民族，即以色列，作出神睛 

式與特別的敢示。因此他們認為猶太敎只是 

一個自然宗敎，像其他宗敎一樣；它的神話 

與民間故事，與其他古代文化的沒有分別，

也是由簡單的形式發展到後來複雜的祭司制 

度 ，這個演化過程也可在每一國家的文化發 

展史中看到。杜平根學派怎樣把新約放進包 

M  ( B a u r  ) 的歷史框框，舊約學者發現他們 

也可以把以色列的宗敎典籍，故入宗敎演化 

史的框框，且按他們的意見，為這些典籍定 

出寫作日期和核心所在。

史特勞斯的《耶穌生平》引發出很多同類 

的作品 ，他們各按自己的解釋來寫耶穌傳： 

依 瓦 德 （G. H. A. v o n  Ewald, 1803 ~  75 ) 

是 從 理 性 的 角 度 寫 （1855 ) ；凯 誤 （K. T. 

Ke im ,  1 8 2 5〜 78 )則寫了冗長乏味的三巨冊 

( 1867 -  7 2 ) ；史特勞斯另寫了一本《耶鮮 

新傳》（N ew  L ife  of Jesus, 1864 ) ; 而勒 

南 （J. E. Renan, 1 8 2 3 〜 92 ) 的《耶穌傳》 

( 雷磁生譯，台灣商務，1969 ) 則是很情緒 

化 的 （1863 ) —— 我們只舉了最多人閱讀的 

幾個例子而已。

在 1 8 8 0年 代 ，此等作品和很多其他的， 

都深受英語世界歡迎，他們迫不及待地把它 

們翻譯為英文。在 英 國 ，被稱為自由主義者 

基本上就是指這個圏子而言。由 1880 ~  90 

年 代 ，自由主義一詞才有較專門的意指，那 

是指立敕爾（Ritschl )*的神學而言。

1 8 8 0年 代 ，立敕爾學派成了敎義學的主 

流 ；這學派手持了非正統主義的大旗，直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對立敕爾來說，上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是一個倫理及道德  

的國度 ，是人類慢慢發展和成長的結果；而 

耶穌只是一個偉大的榜樣，是所有人都必須 

跟 隨的 。罪惡不是意志的敗壞，而是源自某 

種 無 知 ，卻可以透過道德訓酶和敎育改善過 

來 。對 立 敕 爾 的 學 生 赫 爾 曼 （H e r r m a n n  T 

來 說 ，福音書記載的耶穌生平，只為人提供 

一個道德典範，是人當羡慕和跟隨的。對哈 

納 克 （H a r n a c k  )*來 說 ，連耶穌本人也不屬 

福音的一部分；「不是聖子 ，只 有聖父 ，才 

屬於福音，這就是耶穌宣講的福音」。尉其 

他人來說，耶穌只是個偉大的道德敎師，祂 

帶來的是一個純倫理的國度，裡面充滿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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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仁 愛 、包 容 ，和對鄰舍的愛。祂的死沒 

有讀罪的意義—— 那是猶太敎古老的遺傳  

—— 只是一個滿具道德勇氣和決心的榜樣。

但更重要的是，自由主義要求的，是一個非 

敎條式的基督敎，完全擺脫傳統敎義與信經 

的 桂浩 ，只保留外在的形式，好讓敎會的傳 

統能傳遞下去。

這就是德國自由神學在十九世紀的精  

粹 。他們亦有其他否認聖經真實性的運動， 

像 宗 敎 歷 史 學 派 ( History- of -Religions 

School T ，但它們與立敕爾學派敎義上的自 

由主義沒有必要的關係。對正統主義者來  

說 ，他們認為自由派的作品全是不信的，甚 

至是無神的，要不要分清楚不同的思想體系 

和他們的內容，都無關宏旨。

德 國 的 自 由 主 義 終於 沒 落 了 ，成因有  

二 ：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由加 

爾 多 夫 （Albert Kalthoff, 1850 〜 1906 ) 和 

德 流 斯 （Arthur  Drews,  1865 ~  1935 )領導 

的惟理主義者展開攻擊，他們認為耶穌根本 

從來沒存在過。惟理派認為自由派所講的耶 

穌 ，只是一種妥協，是在正統主義所說的超 

自然的耶穌，與他們自己惟理的耶穌之間找 

一 出 路 ；他 們 說 ，要就二者選其一，卻不能 

各 取一 半！於是引發一場激烈的爭辯，在過 

程中亦暴露了自由派許多的內在弱點。

第二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截 

破了人類與文化是不斷向上的神話。明顯 

地 ，世界不是變得愈來愈美好，戰爭的邪惡 

顯 出 罪 不 是 一 種 無 知，也不能藉敎育來改  

善 。大戰後的神學天下 是屬巴特 （Barth )* 

的 ，他全力反對戰前的自由神學，並且宣告 

聖經的神不能與人投射出來的神混靖 ( 巴特 

是 » 爾曼的學生）。人必須無條件地接受聖 

經宣講的神和耶穌的救法，到一地步巴特還 

否認文化對神學有什麼左右的力量。

無可置疑的是，自由神學在大戰後受到 

致命的一擊，但自由主義在聖經研究上仍然 

極有勢力，特別在布特曼（Bul t m a n n  )*學派 

的化除神話運動（Demythologization )* ; 因

此真正受到打擊而姜縮的，只是立敕爾學派 

的自由主義。聖經研究的自由主義，毎一代 

都以不同的形式登場，繼續發表他們不信這 

個 、不信那個的學說。

另 參 ：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 ; 神學的自 

由主義與保守主義（Liberalism a nd Co nser

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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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o g y神 學 的 自由 主 義 與保守 主義

「自由」一 詞 ，是指隨時歡迎新思想，不受 

傳統或非理性謝制的自由。在過去一百五十 

年 間 ，這詞有三方面的用法：1.法國天主敎 

會爭取政治的民主和敎會改革的人士 ； 2.聖 

公會要求的敎義寬髮；3.更正敎那些持守後 

啟 蒙 運 動 （Enlightenment )*時期之觀點的  

人 ，他 們 在 神 學 上 秉 承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 和 立 敕 爾 （Ritschl )*， 

在 哲 學 上 兼 承 康 德 （K a n t  f 和 黑 格 爾  

( H e g e l  f ，在 璧 經 研 究 則 兼 承 史 特 勞 斯  

( Strauss )* 和 威 爾 浩 生 （Julius Well- 

hausen, 1844 1918 ) 。

一般說來 ，「自由主義」是描述上述第 

2 和 第 3 項 的 人 。他們都是當時舉足輕重的 

人 物 ，對前啟蒙時代的思想不滿，又是以理 

性為重的神學家。下列各項是他們思想的重 

心 ：

1.把信仰的重心變成以當代的人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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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及具自然主義特色的觀念；若有需要， 

則不惜放棄傳統的信仰。

2.對傳統基督敎的超自然（Super-natur- 

al )•主義存疑 '不願接納某些只因聖經或敎 

會肯定為對的事便視之為對；具實證主義者

( Positivist )*的 傾向 ，喜歡對聖經及敎會的 

敎導給予「客 觀 」、r 科 學 」和反神績的評 

價 ；以及愛把時下學者受文化模造的思想， 

高置聖經及敎會傳統之上。

3.認為聖經只是人的宗敎思想及經驗的 

記 錄 ，不 是 神 啟 示 （Revelation )*的 真 理 ； 

對聖經作者記錄的，亦是基督敎賴以為基礎 

的事實懷疑；強調敎會不應堅持己見，應接 

納神學的多元性，並且要以個人和社會倫理 

為敎導的核心，堅持敎會存在的目的是改造 

社 會 ，不是使別人信福音而得救。

4 .認為神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的發展， 

如哲學、社會學、道德及美學，是一種遍在 

論 ( immanentist ) ' 或 次 三 一 論 （sub-Tri

nitarian ) 的神觀；在基督論（Christology )* 

上則採取非道成肉身論，只看耶餘為宗敎先 

驅 、一個典範，是完全被神充滿的人，而不 

是神聖的救睛主；對世界則採取樂觀、進化 

的 態 度 （參 進 程 神 學 ， Process 

Theology* ) ，認為神的計畫是使不成熟的  

人類成長，不是救讀墮落的人類。

5.對人類文化的潛能抱著積極樂觀的心 

態 ，以為人藉著反省自己的經驗便能認識  

神 ，進 而 搭 建 出 一 套 可 行 的 自 然 神 學

(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 相信一切宗敎均來  

自人對神共有的認識，分別只在枝節的解釋 

和不同的著重點，而各宗敎是站在不同的進 

化階梯上，至終會同歸一源；因此敵視基督 

敎任何排他的宣稱（參基督敎與其他宗敎， 

Christianity an d  Other Religions* ) 。

6 .否認始組的墮落（Fall )*使全人類蒙 

上罪 咎 （Guilt ),、沾 汚 ，和靈性無能，反認 

為人類在屬靈事上是不斷提升的；否認替代 

受刑的賤罪論（At o n e m e n t  )*，和因信稱義

( Justification )*是 本 於 基 督 的 歸 義 ；反接

受道德影響論，認為基督的死不過具一種領 

導的作用，而神只本於人悔罪的基礎來饒恕 

人 。他們亦否認有一天基督會再來，而認為 

道 德 進 步 的 結 果 ，會 在 地 上 建 立 上 帝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

自由主義控制了歐洲更正敎達半個世  

紀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人類的樂觀 

精神和自信心完全崩* ，領導神學界之權杖 

交到持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聖經觀之 

新正統主義的天才巴特（Barth )*手 上 ° 在 

英語世界，不同形式的自由主義，在學術界 

仍努力借屍還魂，但常常還是彼此不相容。

「保守主義」是指抗柜自由主義的一種 

努 力 。此派思想的人認為，自由主義只是小 

圏子的離道越軌的乖行，是既非客觀、非科 

學 ，又 是 非 理 性 的 ；他們企圖藉此保守敎  

義 ，使敎會傳統保持純正，不受侵害。保守 

派 人 士 包 括 更 正 敎 、安 立 甘 大 公 主 義 者  

( Anglo-Catholic f ，和 羅 馬 天 主 敎 等 人  

士 ；也有保守派 的蟹 經 學 者 、神 學 家 、敎 

會 、宗 派 、福音機構 ，以及神學院。我們有 

保守的基督敎文宣和保守的宣敎學，以傳福 

音為首務。在這意義之下，保守主義並不帶 

有任何特別的政治立場或未世的期望，縱使 

反 對 者 有 這 樣 的 說 法 。自稱為基要主義  

( F u n d a m e n t a l i s m  )*的人常是最極端的保守 

主義者。在過去四十年間，保守主義大大得 

勢 ，但在大宗派敎會內，他們仍屬少數的行 

列 。

另 參 ： 福 昔 派 神 學 （Evangelical 

T h e o l o g y  ) ; 德 國 自 由 主 義 （Liberalism, 

G e r m a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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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R

Liberation T h e o lo g y解 放 神 學 解放

神學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運動，於 I 9 6 0年代末 

在拉丁美洲與起【編 按 ：研究解放神學的學者 

斜此有不同的看法。作為一神學體系，我們 

可說它源自 1 9 6 0年代的拉丁美洲；但作為一 

思 想 ，它是源自 1 9 5 0年非洲仍在殖民地的時 

代 。當時主權國為了輩固他們在殖民地的控 

制和利益，不惜用殘暴手段屠殺、粉碎起而 

爭取獨立的人民。非洲人爭取解放的背景是 

相當單純的，就是要從統洽者的手中釋放出 

來 ，爭 取 自 由 和 獨 立 ，不管是透過武裝革  

命 、非暴力的示威或談判。解放運動一掀起 

序 幕 ，殖民地的主權國就失去控制的理據， 

權力的轉移可能仍有一段時間，但承認殖民 

地人民有獨立自主的權利，卻頗被主權國接 

納 ，因此非洲爭取獨立的過程比較簡單。但 

這思想傳到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情況 

就遠較複雜；而解放神學的體系亦比較多元 

化及豊富。譬 如 ，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要爭 

取從什麼釋放出來呢？除了政治的自主權  

外 ，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無了期的依賴：主權 

國從殖民地得來大量廉價的材料，然後為主 

權國利用來製造昂貴的製成品，再輸往這些 

殖民地去銷售，包括武器和日常必需品如奶 

粉 ，殖民地在經濟上便永無獨立之期。除了 

經濟上日益増大的貧富差距外，殖民地人民 

的貧窮和無望的精神，成了他們文化的深層 

結 構 。引發 6 0 年代廣泛的解放神學浪潮的， 

是針尉這種有形和無形的殖民主義而發的神 

學 反 省 ；參 A. Kee, The Scope of P o litica l 

Theology, 1 9 7 8。】；是源自以天主敎為主的

拉丁美洲。它與先前的信仰體系全然不同， 

因為它是從受 I I迫的窮人的角度來解釋基督 

敎信仰。

英語世界的神學一直努力與後敢蒙時代 

( Enlightenment )*那種懷疑主義挣扎，嘗 

試在自然世界維護超自然（Supernatural )* 

的 因 素 ；他 們 的 問 題 乃 是 ： 「在 科 學  

( Science )*與科技的世界內，真理的神在什 

麼地方呢？」而解放神學家挣扎的問題，是 

信仰與後殖民地主義期的剝削，嘗試在貧窮 

( Poverty f 的世界尋找希望；他們的問題 

乃 是 ： 「在 不 義 的 世 界 內 ， 公 義  

( Righteousness )*的神在什麼地方呢？」

按 顧 特 萊 （G u s t a v o  Gutierrez， 1928 

年 生 ）的 說法 ：「解放神學的起點是委身於 

窮 人 ，一 種 『非人』 ，它的概念源自受害  

者 」。巴 西 兩 個 天主 敎 神 父 ：萊奥納爾多  

( L e o n a r d o  , 1 9 3 8 年 生 ） 與 博 夫  

( Clodovis Boff ) 說 這 是 一 種 「化學 反  

應 」 ：信仰 + K 迫—解放神學。

特別在 1 9 7 0年代之後，解放神學從拉丁 

美洲擴散到其他地方，在神學界引發出新的 

花 果 ，像 美 國 由 ffi雅 各 （Ja m e s  C o n e ， 

1 9 3 8年 生 ）等人寫的黑人神學，關心的是種 

族 壓 迫 ；南非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黑人神學 

( Black T h e o l o g y  )* ,尋求政治上的平等權 

利 。慘受戰爭揉觸的北愛爾蘭，亦有他們的 

解放神 學 ；在剝削與E 迫之下而發的神學呼 

聲漸受重視。

【編 按 ：解放神學在亞洲的影響，是國際 

神學界愈來愈關注的問題。除了以文化的角 

度作出回應的日 本 神 學 外 ，在 南 韓 、菲律 

賓 、台灣等地，亞洲的解放神學是直接面對 

政治的現實，很多時候還不惜用武力來爭取 

他們應得的權力。】

起源與發展

1.解放神學最基本的反思來源，是第三世界 

在基督敎國家多年統治下所經歷的貧窮、剝 

削與壓迫；解放神學家認為這是違反神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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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的 ，這種神學觀構成了基督徒良知的一種 

道德使命。顧特萊說：「我們是姑在窮人的 

一 邊 ，非 因 他 們 是 對 的 ，只因他們是貧窮  

的 。」

基督徒應怎樣回應呢？我們若讓這種令 

人憤怒的情況繼續下去，就是有罪的。烏拉 

圭 天 主 敎 神 父 薛 君 度 （Juan Luis Segun- 

d o ，1 9 2 5年 生 ）說 ：「不要忘記我們是活  

在一個最基督敎的國度，同時也是一個最非 

人的地方。」

2.有些類 S 的解放神學，可上溯至歐洲 

的政治神學（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和莫特 

曼 ( M o l t m a n n  ) * 的 希 望 神 學 （H o p e ,  

T h e o l o g y  of f 。從 黙 茨 （M e t z  )*的作品來 

看 ，解放神學家認為我們必須正視信仰在政 

治層面的意義，而敎會則是社會良心的一種 

建 制 。莫 特 曼 強 調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 

與 希 望 （H o p e  r 的 政洽特性，這些都能在  

歷史中發揮出解放的功能；這等言論與顧特 

萊是頗相似的 ° 潘 霍 華 （Bonhoeffer )*則呼 

顏人要重新界定宗敎（Religion )*，並且拒 

絕 把 敎 會 與 世 界 分 割 的 二 元 論

( Dualism  )*。

但 要 是 我 們 說 解 放 神 學 是 「德國製  

造 」，那就誇大其詞了。解放神學家批評歐 

洲的討論太空泛，他們的反省都是抽象的理 

論 ，意識里態是中性的，忽略了悲慘和不義 

的現實，只為某種「將來的基督敎」說 話 。

3.最深的神學根源仍然在羅馬天主敎願 

意 與 世 界 展 開 對 話 。梵 誦 岡 第 二 次 會 議  

( 1962 ~  5 )願意重新檢視世界的社會和經 

濟情況。對一個拉丁美洲的神職人員來說， 

繼續為窮人說話，表明敎會必須重新評價昔 

日的答案（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這都是 

昔日敎會曾加以定罪的。在 「拉丁美洲主敎 

麥 德 林 會 議 」 （Medellin Conference of 

Latin A m e r i c a n  B i s h o p s，簡稱  C E L A M ， 

1968 ) 中 ，他們重新研究共産主義和社會主 

義的意義。

在 敎 宗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Jo h n  Paul II,

1 9 7 8〜 ）的領導下，羅馬天主敎會斜解放神 

學比較保守。在 1 9 7 9年的普埃布拉主敎會議 

( Puebla Conference of Bishops ) , 他警告 

那 些 r 與共産主義共進晚餐者，應用長長的 

調囊 」。羅馬敎廷與解放神學家的衝突不斷 

發 生 ，其中尤以 1 9 8 4年傳訊解放神學家博夫 

的事件最為明顯；而 「聖會對信仰敎義之指 

弓 I」 （Instructions of the Sacred C o n g r e g a 

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 的發布 

更是 * 動 一 時 ，此 「指 引 」特別警告某些天 

主敎敎士，對解放神學採取中門大開的政策 

是危險的。

一種新的立場慢慢成形。1 9 8 6年 ，梵誦 

岡發出「基督徒自由與解放的指引」，此文 

件承認好幾種形式的解放祥學，同時強調敎 

會與窮人站在同一陣線的決心；它還提示， 

在某種壓迫的環境下，要恢復社會公義，便 

可能要訴諸武力；它認為敎會關心共同利益 

的 原則 ，應較獲取個人財富更重要。梵誇岡 

採取這種「二者兼備」的姿態背後，仍隱約 

可見兩派人士的衝突：那些支持敎會傳統敎 

導 的 ，和那些同情解放神學的。

4.梵講岡與解放神學家的衝突，主因乃 

在後者仍然使用共產主義。解放神學不是以 

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或政治行動的藍本， 

而是以共產主義作為社會分析的工具；他們 

認為經濟體系是壓迫的主因，而階級鬥爭則 

是這種 S 迫的戰場。近 年 間 ，有些觀察者發 

現 ，解放神學家對共產主義的依賴好像正在 

減 弱 ，梵 講 岡 反 對 用 共 產 主 義 作 釋 經  

( Hermeneutics )*的綱目 ，很可能就是主因 

之 一 。

由此可見，把解放神學視為單元的神學 

思 想 是 危 險 的 。墨 西 哥 學 者 米 蘭 達 （Jos6 

M i r a n d a  ) 說 ：「我們全是騎在馬克斯的肩  

膀 上 」 ；這 話 可 能 是 對 的 ，但馬克斯主義  

( M a r x i s m  )*在解放神學應扮演什麼角色  

呢 ？解放神學家就有很不同的看法。

其他地方的神學家亦有同感。在秘魯工 

作 的 福 音 派 學 者 愛 斯 科 巴 （Sa m u e l  E s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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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r，1 9 3 4年 生 ）認為有三類的解放神學： 

顧 特 萊 從 牧 養 角 度 發 展 出 來 的 ；亞瑟曼  

( H u g o  A s s m a n n  ) 和薛君度從學術角度發  

展 出來 的 ；流行的一類，即語言上使用解放 

肿 學 ，但思想上仍是傳統天主敎那一套的。

最近薛君度這樣說：「現在在拉丁美洲 

起碼有兩種解放肿學並存。」 （1985 ) 1.開 

始時解放神學在大學內產生，是屬於中產階 

級 的 。到了 1 9 7 0年 代 ，它慢慢變成了一般人 

的 思 想 。最 主 要 的 表 徵 就 是 「基層敎會團  

契 」 （Base Ecclesial C o m m u n i t i e s  ) 的成立 

和 發 展 ，它們是由窮人或一般人組成的小羣 

體 ，聚在一起禱告及研經，本於自己的情況 

來與社會及政治問題淨扎。2 .早期解放神學 

家 的作品，是 「系統化的知識分子」對窮人 

及無知者說話；現在有些同樣的神學家（如 

顧 特 萊 ）則 認 為 ，自己的身分只是個「g 釋 

者 」，是跟及為窮人說話。現在他們連作品 

的形式和語氣也像是市弁的，多於是一種研 

究 【編 按 ：這點在南韓的民眾神學（M fiyung  

T h e o l o g y  )*作品亦反映出來】。3.在最早的 

階 段 ，解 放 神 學 曾 極 端 地 從 「流行的天主  

敎 」模 式 脫 離 出 來 ，以非基督徒的形式出  

現 ，特別是那些從歐洲來的解放神學家；現 

在敎會神載人員為了保存敎會的會友不流  

失 ，已不用這種方法，解放神學現在是採取 

一個更積極的策略。

神學方法

1.取 向 ：解放受愿进的。解放神學家指出，

神 學 必 須 採 取 「從下而來 的 觀 點 」作出發 

點 ，以被拒者和受壓迫者的苦難作反省的素 

材 。這是委身於窮人的神學工作：窮 人 者 ’ 

不是福音憐欄的與象，乃是新人類的工程師 

—— 他們是塑造者，而非受塑造的人。蘇寶 

奴 （J. Sobrino ) 說 ：「要明白基督敎的真理 

與 行 為 ，窮人是真實的神學源頭。」

2 .乾 轉 ：真實的社會情況。解放神學家 

指 出 ，敎會的使命乃是由歷史及歷史性的挣 

扎 、解放界定的；任何神學模式（參神學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 heology*  ) 把 歷 史  

( History T 的意義與目的放在歷史性的「現 

在 」之 外 ，都是不真實的。

在 過 去 ，神學一直與哲學的問題糾纏不 

清 ：我們怎樣在一個改變中的世界，相信一 

個不變的神？現在神學必須回答由社會、政 

治與經濟分析引發出來的問題：我們怎樣在 

一個蟹摔窮人，又把他們的人性趕到邊緣的 

社會相信神？我們了解聖經的釋經工具，成 

了 「窮人的優先選擇」。

3 .方 法 ：實 除 行 動 （Praxis f 的反省。 

解放神學家指出，神學是要身體力行，不只 

是 要 來 學 的 。這怎 麼 可 能 呢 ？顧特萊回答  

說 ，就是把神學看成是「歷史上實際行動的 

批判反省」。實際行動先行一步，神學屬於 

第二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的實際行動，我們委身於社 

會的更新，是為了、也要與受壓迫的窮人一 

起 而 更 新 。實際行動不僅是理論之外的經  

驗 ，也 是 有 原 則 的 實 施 。 「實 際 行 動 」

( praxis ) 一詞源自馬克斯，也是本自馬克 

斯思想的一種社會分析；它描述的是行動與 

反省的雙向活動—— 是一種改變世界的辯證 

活 動 。它屬於知識的先設條件，人不僅藉此 

了解世界，也藉此改變世界；人是藉著實際 

行動來進入社會及歷史的命運。

解經與教義的方向

1.解放神學嘗試從受壓迫者的角度來作聖經 

研 究 。早期釋經的努力均集中在舊約，特別 

是出埃及的記述。他們並不以聖經作為正典 

來 看 待 ，而是 一個代模（參神學代模 " ) 、 

一個關心貧苦人的典範。

近代研究則開始擴關其範圍。在與不義 

制度的持久鬥亭過程中，以色列人被慮的經 

驗 變 得 重 要 起 來 ；此 外 新 約 上 帝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的概念亦受重視。與 

此相關的是對基督工作的研究，特別是祂認 

同窮苦大眾和受艇迫之人的言行。解放神學 

家擴閩研經的範圍，並不意味解放神學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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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聖經與拉丁美洲相結合的模式，只表明 

他們愈來愈重視釋經工具而已。

2.我們不能把解放神學的學術目標，等 

同於基督敎社會倫理 （Social Ethics f 。解 

放神學愈來愈重視傳統神學的主要題目，特 

別 是 關 乎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與敎會 g命 

( C h u r c h  )*的作品愈來愈多，全部均在解放 

神學最重要的問題下來重釋：這個主題或真 

理 ，動我們此時此地受塵迫的人有什麼意義 

呢 ？

舉 例 ，博夫即以基督的工作，把解放神 

學 的 主 旨 撮 述 如 下 ： 1. 從 道 成 肉 身  

( Incarnation )*的敎義，特別是拿撒勒人耶 

餘 ( Jesus )*的 社會狀況，來解釋認同窮人  

的意 義 ：耶穌以一個貧窮的工人身分接近窮 

人 ，與他們為伍，亦甘願與他們認同 ; 2.強 

調耶穌信息中上帝國的一部分，那 是 r 解放 

必需的構成體—— 固然是屬靈的，但亦有屬 

物的一部分（就如從飢餓、悲 傷 、被親視等 

釋放出來），是在歷史之內，同時也是超乎 

歷 史 的 」；3.強調耶穌的死具有的救續意  

義 ，耶餘是 r 當代有權者設下之陰謀的受害 

者 」。

初步評估

對英語世界及筆人敎會保守的信徒而言，解 

放神學很容易成為批評的對象。因此我們用 

問題的形式來提出一些質詢，同時又不忘記 

自己在這些問題上的無知，和籠統概論的危 

險 。

1.至終說來，解放神學對縱面的問題， 

亦即是救恩（Salvation )*論及與神有關的層 

次 ，是否夠董視呢？不 錯 ，傳統對聖經及貧 

窮的問題，都會藉著靈意化的解釋來逃避； 

然而解放神學會不會又陷於另一極端，而完 

全捲入了社會和經濟的鬥爭？這是不是個該 

受董視的問題呢？說 r 神是站在窮人的一  

邊 」，並 不 等 於 說 「窮人也是站在神的一  

邊 」。

2 .把 罪 （Sin )*衰減至只有個人的層面

固然不對，然而解放神學對罪的了解是否又 

過於浮淺？壁經中對罪極為豊富與深刻的描 

述 ，會否在解放钟學家的手上，就變得模糊 

不 清 呢 ？罪 引 來 神 的 忿 怒 （W r a t h  of 

G o d  ) ;那是撒但（參魔鬼與鬼，Devil and 

D e m o n s *  ) 的 奴 錄 ；是 屬 靈 死 亡 （D e a t h  )* 

之 狀 態 ；是個人及整個社會的疾病。簡言 

之 ，這是一種敗壞的狀態，僅僅除去貧窮、 

K 迫 、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主義或資 

本主義，並不能根本革除人的罪惡問題。

3.解放神學會否不自覺地，把救恩論衰 

減 為 某 種 道 德 影 響 的 睛 罪 論

( A t o n e m e n t  )* ? 在階級衝突完結之前，福 

音到底是什麼意思？它只是驅使行動的刺激 

呢 ？還是一種要達到的目標？在最後之國度 

來臨之前，福音有什麼具體的意義？這是否 

正 是 解 放 神 學 被 評 為 伯 拉 糾 主 義  

( Pelagianism f 的主因？我們怎樣才可避免 

把呼顧人投身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行動，變 

成一種虛假的福音？

4 .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理論，真能幫助我 

們充分了解現在 E 迫剝削的情況嗎？它那悲 

觀的理想主義，真的比樂觀的理想主義更少 

歪曲真相嗎？我們真能藉它根除社會的貧窮 

和不義嗎？有沒有什麼實例？解放神學把階 

級鬥爭提升到不容置疑的原則，一種馬克斯 

主義者對普世的「聖 旨 」，這是不是一種沒 

有彌賽亞式委身的彌賽亞倫理？

5.解放神學怎樣保證聖經仍然是「實際 

行動」的最高原則，即所謂神學的「第一階 

段 」？實際行動的行動與反省過程，是由馬 

克斯主義者對社會衝突的了解來控制的，它 

似乎也成了解放神學家了解實際行動的「聖 

旨」 ；這樣它豈非成了太霸道的意識形態， 

是基督敎非要批判不可，就像對任何其他霸 

道的意識形態一樣？就是僅以社會反省的工 

具來看馬克斯主義吧，它也是建基於敢蒙時 

代對人性的一種形上觀念，它也不是絕對的 

吧 ？再 者 ，解放神學把神限围於 r 釋經圏」 

的 第二層次（參釋經學 " ) ，這 樣 一 來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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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把 神 「幻影化」（Docetism f  了 ，把祂限 

圃；̂後委身過程之第二層次。

從另一方面而言，解放神學亦為神學提 

供了新機會，像自我反省、新順服方向的挑 

戰 等 ，這些都是不應忽、略 的 。在新與的議程 

中 ，下列的問題是重要的：

1.學術的神學怎様面對窮人真實的社會 

和政洽的問題，才會適免抽象思想的貧乏？ 

神學對邊緣人該有什麼取向，特別是在公義 

與* 欄的行動方面？

2 .我們怎樣確認一切神學反省都是以某  

一 社 會 作 背 景 （參 處 境 化 ，Contextualiza- 

tiorT ) ，而仍然能夠適免把神賜給世人的啟 

示 ，變成只合某一交化的要求？我們怎樣才 

能謙卑地從事神學工作，承認自己的限制， 

又避免妨礙其他文化和社會的人做他們的神 

學反省工夫？

3.怎樣才能發展出一套更好的釋經學方 

法 ，旣能厳肅地面對聖經的社會和文化背  

景 ，同時又能使 g 釋者更警覺自己對身處之 

社會與文化認識的盲點？

4.我們慣於把原則與應用分割了，它會 

阻礙福音改變社會及其結清的能力嗎？我們 

所了解的釋經過程，是否仍然未能把行動與 

反省連結起來，以致造成一個只知保衛現況 

的基督徒羣體？

5.我們怎樣才能忠 5 ^聖 經 ，真正委身窮 

人 ？這種委身對我們的神學有什麼影響？在 

了解耶穌和祂的敎會與窮人的關係上，有什 

麼是可以做的？在我們的神學思維內，是否 

有某些隱藏的優先次序，以致普世敎會與中 

上層社會的關係，比與下層社會的關係更融 

洽 ？

另 參 ：非 洲 基 督敎 神 學 （African Christian 

T h e o l o g y  ) ；非 洲 獨 立 敎 會 的 神 學  

(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 T h e o l o 

g y  of ) ; 黑人神學（Black T h e o l o g y  ) ; 鄉 

土 神 學 （H o m e l a n d ,  T h e o l o g y  of the ) ；希 

望 神 學 （Ho pe , T h e o l o g y  of ) ; 民眾神學

( M in jung  T h e o l o g y  ) ； 宣 敎 學  

( Missiology ) ; 菲 律 寶 神 學 （Philippine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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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tion Theology, Asian 亞 洲 解 放

神 學 參 鄉 土 神 學 （H o m e l a n d ,  T h e o l o g y  

of the ) ; 民 眾 神 學 （M in jung  

T h e o l o g y  ) ; 菲 律 賓 神 學 （Philippine 

T h e o l o g y  ) °

Liber P on tlfica lls敎 宗 史 書 此拉丁文

直譯是「敎宗書」，是敎宗生平的集子。史 

書按著一定的格式及規劃來寫，有明顯地董 

複出現的公式語，和仔細的年代記事，愈早 

期的愈有這些特徵，其可信性亦愈受懷疑。

最早期的敎宗史書十分短小，但到了第 

四世紀及後，就愈來愈長了；到了八和九世 

紀 ，有些還長得可以獨立成書。整部敎宗史 

書的集子，是以一封偽書作序言，由敎宗達 

瑪 蘇 （D a m a s u s ,  366 ~  84 ) 寫給 耶 柔 米  

( J e r o m e  )*，懇求他預備一部敎宗史，由聖 

彼得寫到他那一代。該集子是由一連串的  

「版本 」構 成 ；最早期的一部分，大概是飽 

尼 法 斯 二 世 （Boniface II ) 於 530 ~  2 期 

間 ，由一個羅馬長老根據「圖書館員目錄」

( 'Librarian Catalogue’，354 )而編撰 ° 學者 

現今認為此 r 目錄」的 內 容 ，前半部可信性 

不 大 ；換句話說，天主敎早期的敎宗名錄， 

值得存疑的地方甚多，更不要說他們的生平 

傳 記 了 。因 此 天 主 敎 （以及後來部分聖公  

會 ）宣 稱 的 使 徒 統 緒 （Apostolic Succes

sion )*，似乎就不容易證明有不間斷的承  

傳 。

敎宗史書經過很多再編的程序，包括到 

馬 丁 五 世 （Martin V, 1431 ) 及更後的敎宗  

傳記在內。大體上說，愈後期的，可信度就 

愈高。

參考書自

J. B. Lightfoot, A p o sto lic Fathers, I. i (1890), 
pp. 303 〜25.

楊牧谷

L im b u s地 邊 在 天 主 敎 神 學 ，「地 邊 」 

一詞 來自拉 丁文的 lim b u s，原詞只能作邊  

緣 、邊界或邊區；用在神學上則指專為某些 

既不經歷地獄之苦，又不得享天堂之樂的人 

暫居之地，原為兩種死人預備。

第 一 ，是那些在地上從沒機會運用理性 

( 亦 即 沒 法 作 選 擇 的 ），而又未曾受洗的  

人 ，包括嬰孩 ，稱 為 「嬰孩前廳 」 （lim bus 

infantlum  ) ，或智力遲纯的人。他們雖無個 

人罪咎（Guilt )•的問題，但仍背負原罪；沒 

受 洗 禮 （Bapt ism )•的事實令他們不能脫離  

原 罪 。按 敎 宗 依 諾 森 三 世 （Innocent III, 

1160 ~  1216 ) 的說法，原罪未被除去的人所 

受 之 刑 罰 ，乃 是 不 得 見 神 異 象 （Vision of 

G o d  )•之榮光。有些神學家認為，這些嬰孩 

在某方面意識到自己被柜於神的榮光之外， 

另些人則認為他們不知道，因此停留在自'然 

快 樂 之 境 ，就 像 亞 當 墮 落 （Fall )*前的情  

況 。

第 二 ，有的聖徒與列組，在基督未「降 

到 陰 間 」 （Descent into Hell )**，和 「升到 

天 上 」（參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 之前所 

居 之 處 ，稱 作 「古 聖 所 」 （lim bus pat- 

rum) ，有 時 亦 稱 作 「亞 伯 拉 罕 的 懷 中 」

( sinus Abrahae ) ，是本於路加福音記載  

之 r 財 主 與 拉 撒 路 」的 故 事 而 來 （十六  

22 ) 。

另 參 ：懷 獄 （Purgatory ) 。

參考書自

P. Gumpel, 'Limbo’，SM III, p. 319.

M J . H .

Liturgical T h e o lo g y禮 儀 神 學 禮 儀 神

學的思想一直存在於重視禮儀的敎會內，亦 

即是那些使用固定之崇拜（Wor s h i p  )*儀式 

及語言的敎會；但禮儀神學在吸引很多人的 

與 趣 ，因為禮儀本身愈來愈受人的重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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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 神 學 者 ，即是從神學解釋傳統禮儀的形  

式 ，而不僅是從屬靈或歷史的角度解釋。它 

比崇拜神學更為專門（因為有些崇拜是不用 

傳統之禮儀的），用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樣。 

它不是從聖經開始，然後追溯傳統做法所顯 

示之聖經原則是怎樣發展（包括好與壞）； 

它乃是從歷史的發展入手，研究它們與聖經 

原則的關係。這個方法起碼說來也是相當革 

新 的 。從另一方面說，較傳統的人多數認為 

禮儀的原則是自證自明的，而較前衛的則會 

就 理 性和 社 會 學 的 角度 ，來 S 釋及評估禮  

儀 ，而不是用璧經。

重洗 派 （Anabaptists )*認為基督敎的敬 

拜 ，必須儘可能一成不變地按著新約的模式 

進 行 ，不能改變，也不需理會崇拜在歷史的 

發 展 ；因此對他們來說，禮儀神學是不需要 

的 。信 義 宗 （Lutheran )*、聖 公 會 （參安立 

甘 主 義 ，Anglicanism"* ) ，以及從某一程度 

而 言 的 加 爾 文 派 （參 改 革 宗 神 學 ， R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則有不同的看法，他 

們十分重視歴史，因而亦容納改變的情況； 

但他們仍然努力尋求在改變的環境中實行聖 

經的原則。基於這個緣故，他們不會問到底 

日課、婚 喪 二 禮 ，以及這些崇拜所用的儀  

式 ，是否見於聖經或聖經時代，而只問它們 

是否符合聖經的原則。

第一世紀猶太人會堂的做法，不少為耶 

穌 和 祂 的 門 徒 採 納 ，這些做法既不見於舊  

約 ，又不為新約提及，但 福 音 （Gospel )*並 

沒有把它們廢掉，而是改變了，終於發展成 

具歷史性的基督敎崇拜儀式。這樣看來，禮 

儀的起源是好的。禮儀更新的真正目標，是 

怎樣藉著聖經的敎導來給予修正；禮儀神學 

的 目 的 ，也是要透過聖經的道理來給它解  

釋 ，為了使人能透徹地認識禮儀，並且把它 

用在最能造福信徒的方式上。

另參 頌 （Do x o l o g y

參考書目

J. J. von Allmen, W orship: Its  Theology and 
P ra ctice ( ET, London, 1965 ) ; A. Schmemann, 

In tro d u ctio n  to  L itu rg ic a l Theology ( ET, London, 
1966 ) ； G. Wainwright, D oxology: a S ystem atic 
Theology ( London, 1980 ) .

R.T.B

L itu rg y 建 拜 儀 式 參 禮 儀 神 學

(Liturgical T h e o l o g y )；崇拜 (Worshi p) 。

Lloyd-Jones, David Martyn 鍾 馬 田  

(1899 ~ 1981 ) 鍾馬田雖然是威爾斯

人 ，卻在倫敦受敎育。他中學是在瑪麗勒本 

文 法 學 校 ( M a r y l e b o n e  G r a m m a r  School ) 

就 讀 ；大 學是在倫 敦 聖巴 多羅 買醫 院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 的 醫 學 部 。本來 

前面有一個前途光明的醫生職業等著他，但 

經過一番淨扎，他終於在 1 9 2 6年奉獻自己給 

神 。他在亞伯里昂（Aberavon, 1927 ~  38 ) 

作牧載時，成績非常特出，使為韋斯敏斯德 

敎 堂 （Westminster Chapel, L o n d o n  ) 的摩 

根 （G. C a m p b e l l  M o r g a n ,  1863 ~  1945 ) 召 

了 去 ，與他同工；後來摩根退休了，鍾馬田 

便接續他作敎堂的主任牧師。

國 際 大 專 基 督 徒 團 契 （I V F  ) 成立之  

初 ，鍾馬田的領導居功厥偉；後來還幫助成 

立了許多其他福音派的組織，像倫敦聖經學 

院 的 福 音 派 圖 書 館 （Evangelical Library, 

L o n d o n  Bible College ) ，和國際學生基督  

徒 團 美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 °

雖然鍾馬旧用了許多時間來幫助大學  

生 、牧師和宣敎師，但他最主要的工作還是 

講台事奉。鍾馬田致力解釋聖經，和指出應 

用 之 法 ，目的是重建講道（Preachin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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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面目，拒絕當時一個流行的看法，以為 

科學知識已經使得堅信聖經無誤的思想變得 

不 合 時 宜 （參 聖 經 無 誤 ，Infallibility an d  

Inerrancy of the Bible* ) 。他認為對神話  

語的信心，和對聖靈的倚靠，正是現代基督 

敎最需要的；而人的不信，是出自人道德的 

問 題 多 於 理 性 的 問 題 （參 Truth Un

changed, Unchanging, London, 1951 ) 。 

他有系統地釋經請道，然後把所講的出版成 

書 ，就 如 《活 像 基 督 —— 登 山 寶 訓 釋 義 》 

( The Serm on on the M o u n t，種 释 ， 

1 9 8 6、88 ) ; 《以弗所書註釋》（Ephesians, 

Edinburgh, 1974 ~  82 ) ；《彼得後書註釋》 

( I I Peter, Edinburgh, 1983 ) , 和 《羅馬書  

註釋》（Romans, L o n d o n  a n d  Edinburgh, 

1970 ~  ) 。但鍾馬田更大部分的講道是福音 

性 的 ；他常在夏天到歐洲和美洲傳講福音， 

有五十年之久。

鍾馬田在神學上完全屬於加爾文循道派 

( Calvinistic M e t h o d i s m  )*，他的工作與當  

時的威爾斯或英國敎會流行的精神不大一  

樣 ；再 者 ，他雖然常幫助福音派機構，但他 

對改革宗神學（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是那 

樣死心塌地，使他未能完全認同他們。後來 

國際學生基督徒團契、清敎徒會議，和真道 

旗織出版社（B a n n e r  of T r u t h  Trust ) 共同 

發起的敎義更新運動，鍾馬田亦參與其中。

晚 年 ，鍾馬田眼看基督敎在英國日漸衰 

微 ，於是使起來呼顏福音派敎會，要把合一 

的重要高置於對所屬宗派的忠心之上。他不 

是要另立一新宗派，只是強調合一的重要， 

並且盼望這種合一的精神，能藉英國福音派 

議 會 （British Evangelical Council ) 表達出 

來 。他亦警告說：福音派敎會對普世合一運 

動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保持中立，令 

更多人不重視保存信仰。

1 9 6 8年 ，鍾馬田辭去韋斯敏斯德敎堂的 

工 作 ，致力於講道的寫作，直到離世前夕。 

他透過講壇和書籍，影響了整個英語世界； 

承 接 著 改 革 宗 、清 敎 徒 、懷 特 脾 德

( Whitefield r 、愛 德 華 滋 （E d w a r d s  )* 和 

司布真（S p u r g e o n  )*偉大的傳統，來服事他 

那 一 代 的 人 。有 一 次 ’ 卜仁納 ( B r u nner f  

形 容 他 為 「現 代 基 督 敎 界 最 偉 大 的 傳 道  

人 」。

參考書目

除 上 述 著 作 外 ， P reaching and P reachers 
(London, 1971)提出他對事奉的寶貴嘗見。其傳記可 

參 ： C. Catherwood, F ive  E va n ge lica l Leaders 
(London, 1984)； idem  (ed.), Chosen by God (Crow- 
borough, 1986); B. U oyd-Jones, M em ories o f 
S and fie lds (Edinburgh, 1983); I. H. Murray, D. 
M artyn U oyd-Jones: The F irs t F orty Y ears, 1899 
〜 7030 (Edinburgh, 1982); J. Peters, M artyn L lo yd - 
Jones: P reacher (Exeter, 1986).

I.H.Mu.

Locke, John 洛 克 （1632 ~ 1704 )

英國第一位偉大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 )* 

哲學 家 。洛克認為知識只從經驗而來；他的 

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對普通知識與科學都公平 

的基礎。在政治上，他強調政府決策必須建 

立在共識上，又力主憲法對行政所施的監察 

和制衡作用，這在美國革命期間起過很重要 

的作用。

他的《人類悟性論》（Essay Concern 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 ) 承認宗敎知  

識可以從理性和敢示（Revelation )*而 來 ； 

《基督敎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1695 ) 則為啟示歸護，說敛 

示有兩重的保證：基督的神睛 ( Miracle T 和 

預 言 （P r o p h e c y  )*的 應驗 ；他說我們均需二 

者 ，因為人不能靠行為得救，而理性亦不能 

盡知神的真理或人的責任。神所接受代替守 

全律法之義的信，乃是人對基督的信仰：祂 

是彌賽亞。除此之外，我們並不需要太複雜 

的 敎 義，因為耶穌和使徒都沒有這樣傳（新 

約書信是寫給信徒的，他們已知得救一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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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知道的了）。恪克強調理性，和把敎義 

的內容減至最低限度，有助於後來的自然神 

論 （D e i s m  T 的禁展—— 但自然神論卻不可 

能得洛克的首肯。洛克對較正統的神學家亦 

很有影響力，愛 德華滋（E d w a r d s  )*便是一 

例 。

參考書目

£ssay—書經常重印；A. D. Woozley曾摘要、 

編輯（London, 1964)； R easonableness，I. Ramsey 

摘要、編輯（London, 1958); Two T rea tises o f Go
vernm ent (London, 1975).

R. I. Aaron, John Locke (Oxford, ̂ 1955).

R.L.S.

Logical Pos itiv ism 邏 輯 實 證 論 邏 輯

實 證 論 有 兩 個 主 要 的 來 源 ，第 一是 休誤  

( H u m e  )* 和 經 驗 主 義 ( Empiricism )* 哲 

學 ，強調感官經驗是使人認識事實，並能肯 

定事實的途徑，與概念不同；概念與真實世 

界 之 間 沒 有 必 要 的 關 係 。第 二 是 孔 德  

( A u g u s t e  Com te, 1798 ~  1857 ) ’ 實證論 

( Positivism )* - 詞即他創造出來，用來涵 

括事物的六種特性：真 實 、有 用 、肯 定 、精 

確 、有機及有關係的。孔德的目的，不僅是 

尋找一種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科學事物，也可 

以把它用在人的生活。在 2 0 年代和 3 0 年代 

間 ，這 思 想 組 成 了 所 謂 的 「維 也 納 圏 子 」

( V i e n n a  Circle ) ，其主 要 成員有什利克  

( M .  Schlick, 1882 ~  1936 ) 、卡 納 （R. 

Carnap, 1891 ~  1970 ) 、 那 累 夫 （0. 

Neurath, 1882 ~  1945 ) 、韋 斯 曼 （F. Wais- 

m a n n ,  1896 ~  1959 ) 。 維 根 斯 坦  

( Wittgenstein f 和 巴 柏 （K. Popper, 1902 

~  94 ) 屬於此圏子 的邊緣人 物；黑晦培爾  

( C. G. H e m p e l ， 1905 年 生 ）和艾 '雅 ( A. 

J. Ayer, 1910 ~  89 ) 則屬盟友。他們的目的 

是要發展經驗主義，運用邏輯及數學的概念 

為 工 具 ，使經驗主義進一步系統化，特別是

借 董 雄 根 斯 坦 和 羅 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 ~ 1970 ) 早期的作品。

他 們 對 神 學 和 形 上 學 ( Metaphysics )*

都批評得不留餘地，認為它們是無意義的。 

它們的語言若不是荒譲的，就是只像倫理或 

美學的語言，只表達一種感情、態度或個人 

的喜好。維也納圏子特別看重意義的本質， 

發 展 出 「實證法原則」 （Verification, prin

ciple ) 。此原則認為：一句語句或命題若能 

為感官經驗所驗證，才是有意義的。故此一 

句語句有沒有真理的價值，全在乎我們能否 

指出它是可以為感官經驗驗證或否證。倘若 

語句不能為感官經驗證明，他們就說它是無 

意義的。

實證主義者跟隨經驗主義者的做法，把 

知 識 分 為 兩 種 ：1.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是  

「同義重複」 （tautologies ) 的 ，像數學與 

邏 輯 ，它們本於定義是必然對的，卻不能増 

加人任何新的知識。（想想在數學之外的同 

義重複的例子：你若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或 2.是只能透過感官經驗得來的事實。神學 

與形上學的語句都不是這樣的，因此是無意 

義 的 。實證主義者在可驗證性原則應占什麼 

地位遇到困難：到底驗證的目的在哪裡？是 

原則上的驗證，還是行為或作法的驗證？到 

底要多強或多弱？

巴柏認為對驗證科學定理來說，否證法 

( falsifiability principle ) 可能較適合，卡納 

和艾雅則傾向 r 可試驗性」 （testability ) 或 

r 可肯定性 j ( confirmability ) 。他們辯論 

的 目 的 ，是想維護可驗證性的可用性，但在 

要不要把科學定理及歷史命題另外看待的爭 

辯 中 ，他們的觀點就變得模糊起來了。邏輯 

實證論強調科學背後的一體，認為實體均可 

以藉語句完全表達出來，此等語句能被感官 

經驗驗證 ，而至終能以邏輯或數學的形式表 

達出 來 。哲學的角色不是要建構什麼哲學系 

統 ，只是把意義說清楚，或喚醒人對沒有意 

義的警覺。

可驗證性原則一直不能以更厳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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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達 ，結果這陣營的哲學家對語言及概念的 

贷 析 ，就不像以前那樣敎條化了（參宗敎語 

言 ， Religious L a n g u a g e *  ) ; 但 意 義 、驗 

證 、反® 而 上 ，及科學的一統等主題，仍然 

在近代哲學占了極重要的位置，它們對宗敎 

S 神學的影響亦極深遠，這可見諸艾雅和夫 

勒 （A. F l e w ，1 9 2 3年 生 ）的作品。

另 參 ：神學的邏輯（Logic in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A- J. 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Lon
don, 1̂946); idem  (ed.), L o g ica l P ositivism  (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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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the N ature o f R eligious B e lie f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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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 H. D. Lewis (ed), C la rity  is  no t 
Enough. Essays in  C ritic ism  o f L in g u is tic  P hiloso
phy (London, 1963)； E. L. Mascall, W ords and Im 
ages (London, 1957); I. T. Ramsey (ed.), C h ristia n  
E thics and Contem porary Philosophy (London,
1966).

E.D.C.

Logic in T h e o l o g y 神 學 的 邏 輯 邏輯

是研究有效推論的條件和證明的方法。從廣 

義 而 言 ，它是處理思維與辯論的結構和原則 

的學 問 ；人生任何需要運用辯理的地方，均 

與邏輯有關係，它的 目 的 （及使用的 方 法 ） 

就是要分別正確與不正確的推理，好與壞的 

辯 論 。因 此邏 輯家關心的，是辯理的形式  

( f o r m  ) 多 於 其 內 容 （content ) ; 換句話  

說 ，一個合邏輯又有效的辯理，並不一定本 

於正確的命題。倘若命題是錯誤的，它的推 

論仍然可以是有效的。’

有兩個方法可以檢視命題與結論的關  

係 ：演譯法是指一種必須的邏輯關係，因此 

接受命題等於接受它的結論；歸納法則只暗 

示出命題與結論間一種或然的關係。演譯法

邏輯所倚賴的，只是非矛盾的原則，它關注 

的是有效性而不是真理。歸納法倚賴的，是 

經驗與科學推理所採用的標準；在這慣用的 

推 理 中 ，被稱為合理的或或然的，並不一定 

是基於避免矛盾的原則。

倘若邏輯所關注的只是思想的方式，那 

麼邏韓本身便只是一個中性的工具，好讓合 

理的辯論能在這方式內進行。但不同的邏輯 

系統似乎對真實的本性是什麼，有某程度的 

預 設 ，這是必須弄清楚的。

神學家討論及陳述基督敎信仰的時候， 

都會使用推理的方法，因此他們必須對邏輯 

這工具有一定的明白，正確的使用，和避免 

自相矛盾，這樣才能藉有效的推理來陳述基 

督敎的信仰。中世紀神學家使用不同的歸納 

法和演縛法，來陳示神存在的證據（參自然 

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 : 從演譯法來  

證 明 神 存 在 的 ，叫 做 「本 體 論 證 」

( ontological a r g u m e n t  ) ，就 如 安 瑟 倫  

( A n s e l m  )*所 說 的 ，「不能想像比之更偉  

大 的 」就 是 神 ，因此神是必須存在的，因為 

存在比不存在更完全。這就引到另一範圍的 

哲學辯論，那是問存在、必 須 性 、完全這等 

概 念 的 性 質 ，到 底 是 什 麼 ？而它們與真體  

( reality ) 的關係又是怎樣的？

本 於 歸 納 法 來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者 ，稱 

為 「宇 宙 論 論 證 」 （cosmological 

a r g um e n t ) ' 這是人從對世界之經驗的特性 

( 如 動 作 、原 因 、本 體 、價 值 、目的等）， 

回溯出它們的本源，亦即是神。這種思想法 

引來的質疑是：這個推論的每一個命題與它 

的結論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不是合法的？最 

常見的反對理由乃是，宇宙論論證常從此世 

界的經驗跳到超越世界，而此種跳躍是不合 

法 的 ，亦即是不為邏輯推理所容許。

現代神學再度注重神存在的論證，但神 

學 家 感 與 趣 的 ，是怎様利用邏輯來保護神  

學 ，使它免受哲學的攻擊。哲學的攻擊是強 

調神學自相矛盾的地方（最常見的是：「神 

能否造一塊大得祂搬不動的石頭」，無論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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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能或不能，祂都不是全能的。有關此問 

題 是 否 合 邏 輯 ，若 然 ，它又是指什麼而言  

等 ，請參  Richard Swinburne, The Cohe

rence of Theism, Oxford, 1977 ) 。基督敎

神學家的任務乃是澄清命題的性質、結論的 

合 法性 ，以及基督徒使用演譯法和歸納法時 

所作的真理宣認是什麼意思等，其中包括了 

神 、基督及聖靈等敎義。

參考書目

E. J. Lemmon, B eginning Logic (London, 

1965); S. E. Toulmin, The Uses o f Argum ent 
(Cambridge, 1958); N. Wolterstorff, Reason w ith in  
the Bounds o f R elig ion (Grand Rapids, MI, 1984).

E.D.C.

L o g o s 洛 格 斯 ，道 希 騰 文 logos —

詞 ，可指說話或理性。它是個重要的詞語， 

因為基督被稱為 L o g o s  ： 1.在約翰福音的導 

言 （一 1 〜 18 ) ;和 2.在早期敎父的作品。 

這兩宗事件要分別討論。

1.希騰哲學的洛格斯觀念，最早見於公 

兀前五世紀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 ，他 

認為萬變的世界其實不離其宗，而 此 「宗 」 

者即是洛格斯，它是統攝萬有的原理。對斯 

多 亞 派 ( Stoicism*，約公元前三百年起）而 

言 ，洛格斯是宇宙萬物一個活躍和聯合的原 

則 ’它是 萬 有 之 源 （logo i sp e rm a tiko i) ， 

萬有是透過它而存於世上的。他們亦稱洛格 

斯 為 自 然 律 （Natural L a w  )*，人必須按此  

律 而 生 活 。在 斐 羅 ( Philo )•之希羅化猶太  

敎 ，洛格斯代表世界受造的媒介，同時也是 

超越之神和物質世界之間的一座橋楼。

從舊約的角度來看，洛格斯這觀念令人 

想起神造萬物的經文（創一 1 〜 3 ; 詩三十 

三 6 、9 ) 、臨到先知的敏示之道（耶一 4 、 

1 1 ，二 1 ) 、先知傳的道（耶二 4 ，七 2 ) ； 

此道與律法相同（詩一一九9 、105 ) ，亦是 

神救讀的媒介（詩一0 七 20 ) ，或施行審判

的 工 具 （耶二十三29 ;何 六 5 ) ，是必然成 

就其目的的（賽五十五 11 ) ；很可能它還代 

表 舊 約 智 慧 （參早 期基督論之智慧，Wis- 

d o m  in Early Christology* ) 這 概 念 （簌 A  

22 ~  31 ) 。

這段思想發展的背景雖是重要，約翰的 

道觀卻肯定與希騰哲學分道揚鍵，而且也越 

過了舊約的道觀。他強調道有位格的先存性 

和 「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 ° 他的重心 

並不在形而上的道觀，而在於把基督等同於 

神 的 道 ；世界藉祂而造，跑是人的光，卻為 

人 所 棄 ；此道成了肉身，叫人能因祂成為神 

的兒女。

2.在新約後期的作品，約翰福音導言的 

道 觀 ，成了早期敎父思考基督與神之關係的 

S 要 概 念 〔參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 ；三位 

一 體 （Trinity f〕° 護敎士（ Apologists f 利 

用上述希騰的思想，和斯多亞派經過修改的 

中期柏拉圖主義（Platonism )* , 當試維持一 

神 論 （M o n o t h e i s m  )*和基督的神性這兩個  

思 想 ；他 們 稱 基 督 為 父 之 「遍 在 理 性 J 

( logos end ia thetos ) ’是創造之前便已  

「發出來」（'ogos p rop ho riko s，指被說出 

來 的 話 ），雖 與 父 共 存 ，卻是那時候才被  

生 ，是在道成肉身時成為人。

他們所了解的道：1.是不可見及超越之 

父的啟示者和绘釋者；2.是神之理性原則， 

與人的思 維有關 〔對 狗 道 士 游 斯 丁 （Justin 

M a r t y r  )*和亞歷山太之革利免（C l e m e n t  of 

Alexandria )*來 說 ，祂是最優秀之希騰哲學 

的啟示者〕；3.是父的旨意的表達者，因此 

亦能把舊約的神之言行相連起來。

這 等 思 想 固 能 避 免 神 格 It 一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f 、 次 位 論 

( subordinationism ;參三位一體 * ) ，及嗣 

子 論 （Adop tionism )*的 極 端 ，但把子被生 

的時間說成是在時間系列內，會構成困難。 

再 者 ，像斐羅那樣，把道的概念說成是超越 

的 神與物質世界之間的橋棵，也很有問題  

( 如 ：狗道士游斯丁的作品），因為這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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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就會掉入次位論的陷眺。後來三位一體的 

神學雖然是另闘踐徑來發展，但仍然保留以 

洛格斯來稱呼基督這傳統。

另 參 ：基督論（Christology ) 。

參考書目

A. Debrunner e t al., in TDNT IV, pp. 71 〜 

136; G. Fries e t al., in NIDNTT III, pp. 1081 〜 

117 ：凯利著，《早期基督敎敎義》，康來昌譯，華 

神 ’ 1984 (J. N. D. Kelly, E arly C h ristia n  D oc- 
trin e s , London, 51977)；賴德著，《賴氏新約神學》， 

馬可人、揚淑蓮譯’華神，31994 (G. E. Ladd, 

Theology o f the New Testam ent, Grand Rapids, 
M l, 1974)； G. L. Prestige, God in  P a tris tic  Thought 
(London, 1952).

T.G.D.

Loisy, A. F. 羅 阿 西 參天主敎現代主義

( Mo d e r n i s m ,  Catholic ) 。

Lombard, Peter 倫 巴 都 （約  1100 ~

59) 倫巴都生於倫巴底區（L o m b a r d y  ) 

的 諾 冗 拉 （No v a r a  ) ： 曾 於 波 洛 亞  

( Bologna ) 、蘭 斯 （R e i m s  ) 及巴黎等大學 

受業。大約從 1 1 4 0年起在巴黎大學任敎，到 

1 1 5 8年成為巴黎主敎，翌年逝世。

倫巴都有二十篇講章存 ® 至 今 ，此外亦 

有詩篇和保羅書信的註釋書，後者約寫於  

1139 ~  4 2 年 間 ；但倫巴都最為後人紀念  

的 ’卻 是 《四部語錄》（Sententia rum  L ib ri 

Q ua tuo r) 。第一部論三位一體、護 理 、邪 

惡 ；第二部論創造、罪惡和恩典；第三部論 

道成肉身、救 廣 、美德和誠命；第四部論聖 

禮及末日四事。倫巴都在此四部討論很多神 

學問 題 ，且藉引用聖經、敎 父 （特別是奥古 

斯 丁 ，Augustine"") ，及其他較晚期的權咸 

言論來解決神學問題。此 書 原 文 稱 作 sen-

ten tiae ( 英 譯 作 sentences ) ，原意就是指 

格 言 、誘語或意見，因為他是引用古籍和先 

聖來解答疑難；但他也同樣運用理性、辯證 

及 邏 輯 （參 神 學 的 邏 輯 ， Logic in 

T heo l o g y *  ) 作裁量的手段，這正是當時敎  

會 律 例 （C a n o n  L a w  )*學者所用的方法；亞 

伯 拉 德 （Abelard f 即把這 方法 用於 神 學  

上 。但是當時亞伯拉德不為敎廷接納，倫巴 

都 卻 頗 得 人 緣 ；克勒富的伯 爾 拿 ( Bernard 

of Clairvaux )*就贬亞伯拉德而薦倫巴都。 

原來倫巴都也是用亞伯拉德的方法，但倫巴 

都卻結合了對權柄的尊董，亞伯拉德則不  

然 。倫巴都做神學的目的不在引入新的思  

想 ，而是藉已建立的權柄，來裁定神學誰是 

誰非的問題。

倫巴都在神學上也有一個新突破—— 即 

在 聖 禮 （Sacram e n t )*神 學 ° 他很可能是提  

出今天天主敎廣為接受的七聖禮的第一人。 

七聖禮的思想一被提出，就立劾為人接納， 

因為七是個完全的數目。但是譯七個呢？倫 

巴都提出的內容，就不是人人都接受；經過 

一段長時間的爭辯，才 為 1 4 3 9年的佛羅倫斯 

會 議 （Council of Florence ) 定 為 公 準 。倫 

巴都把聖禮定為七，是因為他認為聖禮可分 

兩 種 ，第一種是聖禮的本位，是耶穌基督自 

己設立的，數目只有七；第二種是「關乎聖 

禮 」的 （sacramental ) ，是較為不那麼重要 

的 。倫巴都也主張聖禮不僅是「不可見之恩 

典的可見記號」 （奥古斯丁語），也是恩典 

有效的起因；倫巴都此思想亦為敎廷接納。

但倫巴都的神學卻未能立刻為人接受。 

起 初 ，約 雅 斤 （Joa c h i m  f 及其他人質疑他 

對三位一體（Trinity f 及基督位格的解釋； 

但 在 1 2 1 5年 舉 行 的 第 四 屆 拉 特 蘭 會 議  

( Fourth Lateran Council ) ，他的思想被選 

為 正 統 ；他的《語錄》亦因此而廣被採用，成 

了羅馬敎廷的標準神學敎科書，直到改敎運 

動及之後都是如此。有很多個世紀，為臉巴 

都的《語錄》做註疏工夫成了博士論文常見的 

題 目 ；毋怪乎後人稱倫巴都為「語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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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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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cram ental System (New York, 1917).

A.N.S.L.

Lonergan, Bernard 胡 勒 根 （1904 ~

8 4 )  加 拿 大 耶 練 會 （Jesuits f 的神學  

家 。朗勒根先在加拿大敎書（1940 ~  53 ) > 

接著成了羅馬貴格利大學（Gregorian U n i 

versity ) 的神學敎授，直 到 1 9 6 5年退 休；之 

後他就住在北美洲。他一生致力研究的是理 

性探求的本質，並專研神學方法（M e t h o d , 

Theological )*。早在初期研究基督敎敎義的 

時 期 ，他便用心發展他的方法；研究阿妾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神 學 的 期 間 ，更為他 

對方法論的研究鋪了路。在《養見》（Insight, 

1957; L o n don, 31983 ) 中 ，他研究人在各種  

知識領域中的理解架構，而特別是在《神學方 

法》 （M e t h o d  in Theology, London,

1972 ) ，把此思想應用到他的神學方法。

朗勒根追求的是一種「超越法」，那是 

探索人類求知活動真相的研究，可說是對研 

究活動的研究。這種研究結果顧示：人類一 

切知識和求知領域中，都有一種相似的認知 

結 構 。一切知識都含有三種活動（經 驗 、理 

解和 判 斷 ），而第四種（決 定 ）則是人按所 

知的來行動。因此朗勒根把人的求知活動歸 

納 為 四 個 r 超 越 的 概 念 」：要 留 心 、要理

解 、要合 理、要 負責 。人透過所有求知活動 

超越的方法，能知道一切知識的結構，求知 

者 的 意 識 能 加 強 ，從 而 進入 深 層的 世 界  

( interiority ) ，那 是 「人對自己理性自我意 

識 的 評 鑑 」 ；朗 勒 根 稱 這 歷 程 為 「理性歸 

正 」（intellectual conversion ) °

《眷見》是一本相當複雜的書，從認知分 

析討論到認識論（Epistemology ),、形上學 

( Metaphysics f ' 和某種形式的自然神學  

(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1 ° 在求知的三個步驟  

中 ，人 能 避 免 膚 淺 的 實 在 論 和 惟 心 論  

( Idealism f ，進入批判性的實在論，那就 

是求知三步曲的結合。朗勒根認為真體是可 

知 的 ，知識即是人對真體的客觀知識。人對 

知識有一種無法滿足的欲望，此欲望能指引 

人到神那裡去。

在討論神學方法的作品內，朗勒根再度 

運用這種思想進程在神學求知上：他把神學 

工作分作八種 r 功能專區」，不是一般神學 

學科的分類（像舊約研究、敎父學等），而 

是 「由資料到最後結果這單一進程中，清晰 

又有分別的階段」。這A 種功能專匿可分為 

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研究、解 釋 、歴 

史與辯證）與了解過去之宗敎有關。第二階 

段 （基 礎 、敎 義 、系統神學及傳遞）則是關 

於現代的應用、解釋及傳遞。理性運作的四 

個 層 面 （經 驗 、理 解 、判 斷 、決 定 ）在每一 

專區都有作用，但毎一運作均與它所屬的層 

次 有 關 ，為的是達到那一層次的目的。例如 

在第一階段，研究與經驗是相對應的，就如 

解釋與理解、歷史與判斷，和辯證對決定是 

相對應一樣。

特別董要的是透過辯證和基礎，使人由 

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這方面的討論。辯證是 

要處理由不同宗敎傳統而產生的矛盾，賞試 

把它們找出來，並加以澄清；人怎能在此等 

事情上加以決定或勝過呢？朗勒根認為只能 

本於理性、道 德 ，或宗敎等角度的基礎。此 

等角度是人歸正的結果，包括理性、道德及 

宗 敎 的 ，而它們表達的地方即是第五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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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基礎。故 此 ，第一階段的專區未必預設了 

人的歸正，第二專區卻是這樣。人必須對傳 

統作出某種块擇。

朗勒根把一系列神學求知的過程給予不 

同階段的描述，目的是把整個神學研究歸入 

一個範圍，「好能從合作中產生創意」。他 

的方法不是為了某種認信，而是普世的，希 

望為研究及評估所有宗敎傳統的人，提供一 

個 方 法 論 的 架 構 ， 不 是 現 象 學  

( P h e n o m e n o l o g y  )*的 ，而是神學的。朗勒 

根有些相當熱心的跟隨者，但他的方法能否 

奏 效 ，還要假以時日來觀察。

參考書目

C ollection (London, 1968); A Second C o llec- 
tion (London, 1974).

P. Corcoran (ed.), Looking a t Lonergan's 
M ethod (London, 1975); H. A. Meynell, An In tro 
d uction  to  the P hilosophy o f B ernard Lonergan 
(London, 1976); M. C. O ’Callaghan, U nity in  Theo
logy: Lonergan's Fram ework fo r Theology in  its  
New C ontext (Lanham, MD, 1983); D. Tracy, The 
A chievem ent o f B ernard Lonergan (Freiburg, 

1970).

RJ.B.

L o r d 主 參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 ；神 

( G o d  ) ; 耶 鮮 ( Jesus ) 。

Lord's Supper

( Eucharist ) °

主 的 晚 餐 參 聖 餐

Lord's Day 主

( Sabbath ) °

參 安 息 日

Lord's Prayer 主 禱 文

( Prayer, T h e o l o g y  of ) 。

參 禱 告 神 學

L o v e 愛 基督把人完整的責任撮述為愛  

神 ’和 愛 人 如 己 （太二十二  34 ~  40 ) ; 但 

什麼是愛呢？

不同的r 愛J

舊約用來描述愛的希伯來詞語，最常見的是 

'S heb，它的含義就和英文（love ) 或中文的 

一樣廣泛；但希騰文卻用不同的詞語來描寫 

不 同 的 愛 ，或愛的不同表現。 SforfifS是指 

「自然的愛」 （就如母親與孩子之間的）； 

p h ilia 是 友 愛 ，指 友 濟 間 的 愛 ，或指愛某  

物 ；e r o s是情愛，是指愁望所驅使的，特別 

是與性愛有關（但不同時代對這詞又有不同 

的 用 法 ，有 時 可 以 上 到 頗 高 層 次 ）； 

a g a p e，聖 愛 ，在希騰文不是個常見的詞  

語 ，它多見於七十士譯本和新約，是用來描 

寫 神 藉 耶 穌 基 督 〔Christ, Jesus* ；參恩典  

( G ra c e  f〕所顧示出來的捨己之愛（參神的 

愛 ，Lo v e  of G o d *  ) 。它成了基督徒生活的 

推動力和模式。這四種愛都描述出人對可愛 

的人在感情和意志上的情況，加上思想的取 

向 ，和某種行為的表現，可以是主動的，也 

可以是一種回應。

重愛與情愛

聖愛與其他三種愛都不一樣。其他三種愛是 

屬於自然的，甚至對墮落（Fall T 之人而言 

都是如此，但聖愛卻是屬神的。從一角度而 

言 ，四種愛都是I神 所 賜 的 ，但 罪 （Sin )•把 

前三種扭曲了，甚至連聖愛也站汚，直到基 

督 的 聖 靈 來 把 它 重 建 ，使 人 重 生  

( Regeneration )*，慢慢地再建立他裡面的  

神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 ° (情愛在希羅 

世界完全變得與情愁不分，以致新約完全沒 

有用過這詞。）再 者 ，友愛一詞可用在人與 

物的關係上，但聖愛在聖經上則只能用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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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人 （包括人與神）的關係上。

虞 格 仁 （Nygrei/ ，《基督敎歷代愛觀的 

研究》) 認為奥古斯丁（ Augustine )*及其他 

人混亂了聖愛與情愛，特別是在人斜神的愛 

上 ，結 果 就 弄 出 一 個 二 者 相 混 的 caritas 

( 「慈 愛 」、 r 慈 善 」、「慈 悲 」）來 ；它 

賴以為基的是吸引力和欲望，多於是神在人 

心中引發出來的無私的愛。雖然虞格仁的警 

告有一定的作用，但他對奥古斯丁的批評似 

乎有欠公允。

有些詩篇的確是用身體和心靈被吸引的 

語 言 ，來描寫人被神吸引的情況；但我們若 

以此來作人對神之愛的基礎（奥古斯丁有時 

確 是 如 此 ），其 實 是 頗 危 險 的 。更危險的  

是 ，中世紀某些神秘主義（Mysticism )*者 

過分利用身體及性愁的意象，來描寫信徒與 

基督的關係（多是本於過度依靠一種對雅歌 

的錯誤解釋而來）。

聖愛是在人心裡的愛，能反映出神之恩 

典 ，控制其他 r 愛 」，以及導引一切基督徒 

與人之關係；事實上只有在聖愛居主導地位 

時 ，人間一切其他的愛才能得到醫治，能真 

正地運作，和恰如其分地為人享受。我們可 

以從以弗所書五 21 ~ 六 9 和歌羅西書三 12 

〜 四 1 ，看到保羅怎樣以此為主導原則，統 

管基督徒生命中所有其他關係。這種愛不僅 

是家庭與工作間的主導原則，更重要的是在 

敎 會 信 徒 之 間 的 關 係 上 （約 * 四 7 〜五 

3 ) ，以及那些落在缺乏愛，甚至是被此為仇 

的 人 際 關 係 上 （路 十 2 5 〜 3 7 ，六 27 ~  

36 ) 。

獨特不凡的愛

A g a p e，聖 愛 ，與異敎所了解的，在這墮落 

世界的愛完全不一樣。人間的愛以自我為中 

心 ，為了自己的好處、自己的滿足，和自我 

的 保 護 ，這種愛常是擺佈性的；但聖愛卻是 

完全不自私的 ' 它既非出自自覺需要去愛一 

個可愛的人，也不是因所爱之人某個具吸引 

力的條件而去愛；它不怕使自己變得脆弱，

不怕受傷害，也不會用某些心理戰術來得到 

好 處 。聖愛只求被愛的人得到最大的好處  

( 參林前十三 4 〜 7 ) ，它的源頭是神，其 

模 式 與 動 力 則 是 耶 穌 基 督 （約 壶 四 7 〜 

19 ) ；它看人是有價值的，卻不會利用人為 

達到自己自的的手段。不管其對象是神或是 

人 ，它的核心不僅是惑情，也是一種忠誠， 

以委身為其目標，又以捨己、實際行動和犧 

牲 為 其 尺 度 （約 十 四 1 、 2 4 ，十 五 12 ~

14 ) 。我們就是要藉這種愛，這種人間至真 

至 誠 的 感 情 ，讓人認出我們是基督的門徒  

( 林前十三；約十三 3 4 〜 35 ) 。

愛與律法

愛與神的律法（L a w  1 之間的微妙平衡，是 

優質神學與基督徒生命的一個重要標記（參 

律 法 與 福 昔 ， L a w  an d Gospel* ) 。在這 

裡 ，我們要防備兩種相反卻是同樣危險的錯 

誤 。律法主義把福音的大能和基督徒的生  

命 ，變成了另一套規條，像法利賽人和文士 

那 樣 ，把愛衰減為一種毫無喜樂（Joy )•、墨 

守成規的生活。無律法主義則既誤解了保羅 

所 說 的 ，我們是向律法死了，又歪曲了奥古 

斯丁那句常被引用的名言：「愛 （神 ），然 

後按你所願的去行。」無律法主義者常對基 

督 徒 說 ，完全忘掉律法吧，什麼誠命都不必 

管 ，只 需 要 愛 便 可 以 了 （參 情 境 倫 理 ， 

Situation Ethics* ) 。這個思想常令人落在放 

縱 的 生 活 ，與 基 督 徒 的 自 由 （Freedom, 

Christian* ; 亦即是一種脫離了罪，以能事奉 

神和服事人的自由）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神 

在耶穌基督內賜給人的福音，是叫人脫離這 

兩種錯誤。

首 先 ，沒有人能透過守律法來賺取救恩 

( Salvation )*，救恩只能從神藉耶鮮向我們 

顯出的愛來接受，是一個白白的恩典（羅三 

19 ~  28 ；弗二 8 〜 9 ) 。第 二 ，聖 靈 （H o l y  

Spirit f 居住在基督徒之內，以愛的言詞把 

神的律法寫在我們的心內（来 十 16 ；林後三 

1 〜 6 ) 。第 三 ，人反板的心因違反律法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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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定 罪 ，現在卻因神的愛而改變，開始認識 

律法是善的，是表達神對人的美意，也是促 

進人與人之間愛之關係的架構，因此他心中 

喜 愛 神 的 律 法 （羅 七 7 〜 八 8 ，十 三 8 〜 

10 ;雅二 8 〜 13 ) 。第 四 ，基督徒並不貌視 

神的律法，乃是尊董它；基督徒受基督的敎 

導 ，學習認識律法背後的精意，在各種環境 

尋求落實律法背後的原則，好能真實地愛神 

愛 人 （太二十二  34 ~  40 ' 二 十 三 2 3 〜

2 4 ) 。基 督 徒 生 命 的 基 礎 （其 安 全 感 、動 

機 、能力與模式）不是律法，乃是恩典——  

神的聖愛 「湧灌在我們心裡」 （羅 五 5 ) 。 

它使人得自由，可以藉著信心的順服來成就 

祂 的 旨 意 (羅 五 5 〜 8 ’六 1 4 ，七 6 ;加五 

1 、 13 ~  25 ) 。

另 參 ：神的爱（Lo v e  of G o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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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Feast 愛

( Eucharist ) °

筵 參 聖 餐

Love of G o d 神 的 愛 神 既 是 光 （約 S

一 5 ) ，也是愛（約査四 8 ) ，我們不能離開 

祂的聖潔來討論祂的愛，聖經總是把二者放 

在一起來討論。

神是重愛

神的自我啟示在耶鮮基督身上最圓滿地顯明 

出 來 ，基本上那就是聖潔的愛（約査匹1 7 〜

8 ) 。愛與聖潔在祂裡面是完全調合和諧的， 

是那樣溫柔與忍耐，同時又是那樣堅定與強 

壯 。這種 愛原 是存於 三位一體的 神內：聖 

父 、聖 子 、聖 靈 （約十七 5 、2 2 〜 26 ) ，因 

此不是必須要有人才能有這聖愛，但祂卻願 

意以人為愛的對象（詩五十 1 2 及 下 ）。舊約 

與新約聖經均從人際關係選村，來說明神對 

人的愛—— 對罪人及祂自己的子民或兒女： 

聖經用的意象是朋友、父母與子女、戀 人 ， 

以及愛憐有需要的人（約 十 五 1 3 〜 15 ; 路 

十 五 U 〜 32 ; 結十 六；路十一 5 ~  8 ) 。事 

實 上 ，人間一切的關係皆源自神（弗 三 1 4 〜

15 ) ，只不過人間的愛不像神的愛，我們的 

愛常為罪扭曲了；故使用及解釋這些意象時 

要小心，以免損害原意。

獨特的愛

在這墮落的世界，神的愛是非常獨特的，以 

致聖經必須用一個絕不普通的詞語來描述它 

ia g a p S ，參 愛 （L o v e  )*]；神的愛是永遠  

的 ，極 常 的 ，至終說來，也是勝過撒但或人 

的憎恨和邪惡，見於祂以恩慈來對待整個受 

造 界 ( 詩一四五 9 ) ，但最重要的是在祂極  

救罪人和對待跑子民的事情上。神的愛是本 

於祂自己的性情、希望與目的，白白地施恩 

予 人 ，卻完全不本於人的條件或資格（申七 

6 〜 9 ;弗二 8 〜 9 ; 羅 三 2 0 〜 28 ’九 6 〜 

24 ) 。神的愛不斷在尋找反叛的人；祂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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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人 ，把他們接納進祂的國度；祂的愛在等 

待 人 ，並在人心工作，使人能接納祂和回應 

祂 （約 三 16 ~  21 ) 。

耶穌基督欲示出來的愛

最 清 楚 地 把 神 的 愛 啟 示 出 來 的 就 是 耶 穌  

( Jesus )•—— 祂 的 降 生 、工 作 、受 苦 ，以 

及 聖 靈 （H o l y  Spirit )*的恩賜。在伯利極， 

創造天地的造物主把自己倒空了，取了人的 

形 像 ；及至成年，耶穌對被親視的、為社會 

所遺棄的和忽略的人特別鍾愛，服侍他們、 

照顧 他 們 ；祂以比喻講述父神之愛，最後忍 

受那痛苦和羞辱的死亡；這一切均在述說神 

奇妙的大愛（徘二 5 〜 8 ; 路五 2 7 〜 3 2 ，七 

36 ~  50 , 十 五 ；彼前二 22 ~  24 ) 。這種愛 

的特性就是堅定的捨己，其尺度是自我的奉 

獻 。祂的復活顯出這種聖愛是得勝的；而聖 

經改變生命的大能，又把人慢慢改變成基督 

的形像（羅 八 9 ~  30 ) 。

基督徒生命的動機、大能與模式

神在基督裡向人啟示的大愛，是人藉著聖靈 

而接受過來的，它是基督徒至終與不能動搖 

的 保 證 （羅 A  3 1 〜 39 ) ，它亦成了基督徒 

生活的動機、能力與模式，包括他與神和與 

人的關係在內。基督徒的蒙召就是要以他們 

從神那裡接受的愛來愛人（太 五 43 ~  4 8 ， 

十 八 2 1 〜 35 ; 弗 四 3 2 〜五 2 ; 約査四 7 ~  

五 3 ; 加 六 10 ; 彼前二  1 9 〜 25 ' 三 8 ~

9 ) 。人間最近似神之愛的，不是愛那可愛  

的 ，而是愛那不可愛的，是別人親視又不會 

去愛的（路六 27 ~  3 8 ，十 四 1 2 〜 14 ) 。這 

種愛不僅存於感情或心中的欲望，也是思想 

上一種意志和持久的態度，是一種把別人的 

利益放於自己利益之上，以言與行來愛人的 

愛 0

另 參 ：愛 （L o v e  ) 。

參考書目

參神（God)-、愛 （Love)- 二文之書目

Lower C rit ic ism 低 等 批 評 學 參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

L o y o la 羅 約 拉

Loyola ) °

參 依 納 爵 （Ignatius of

Lucianus 路 週 諾 （約  250 ~ 312 )

參安提阿學派（Antiochene School ) 。

L u c if e r路 西 非 爾

a n d  D e m o n s  ) °

參 魔 鬼 與 鬼 （Devil

Lull, Raymond 盧 勒 （約 1232 ~ 

1316 ) 西 班 牙方 濟 會 名哲 學 家 及 神 學  

家 ；盧 勒 的 父 親 曾 參 加 海 軍 ，把馬約卡  

( M a j o rca ) 從信回敎的摩爾人（M o o r s  )解

放出 來 。年輕的盧勒有許多深剣的經歷，如 

旅 遊廣 關 ，多與摩爾人交往，使他日後成為 

在回敎徒當中有名的宣敎士。

盧勒本來生活放蕩，後來多次見基督的 

異 象 ，深知罪得赦免，生命得以改變過來， 

便把一生奉獻給基督，向回敎徒宣敎。他的 

目標有三：1.寫 護 敎 學 （Apologetics )*的 

書 ，特別是為摩爾人；2.向敎宗及皇室人員 

建 議 ，成立大學，研究基督敎科學和阿拉伯 

文 ；3.為回敎徒獻出生命，成為袍道士。

1.盧勒擺脫了中世紀傳統，不僅用拉丁 

文 寫 作 ，亦用他自己的母語加泰隆尼亞語  

( C a t a l a n，西班牙東北部一地匿之語言）及 

阿拉 伯語 寫 作 。他 的 產 量 極 豊 ，曾寫過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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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0本 書 ，其中 有 2 4 0本至今仍在。他愛寫 

帶有護敎意味的宗敎寓言，《外邦人之書》 

( T h e  B o o k  of the Gentiles ) 、《三智者》 

( T h r e e  W i s e  M e n  ) ，和 《布 隆 基 那 》

( B l a n q u e r n a ) 即是其中的例子 ° 他用阿拉 

伯文寫了七卷的半自傳《黙想錄》（T h e  B o o k  

of Contemplation ')，和一些直接的護敎作  

品 ；其中一本叫《偉大的藝術》( T h e  G r e a t  

A r t ) ，巴黎大學審議後，在 1 2 8 7年頒了個 

碩士名銜給他。在此書中，他嘗試回答神學 

〔特 別 是 三 位 一 體 （Trinity r 和道成肉身  

( Incarnation )*]、形上學和自然科學的問  

題 ， 故 此 就 像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quinas f 、回敎神學家唁撒里（A 1  Ghaz- 

zali, 1059 ~ 111 ) ，和猶太哲學家邁摩尼得 

斯 （Maimonides, 1135 ~  1204 ) 那 樣 ，融合 

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T 的哲學和經院哲 

學 ( Scholasticism )* °

2.盧勒遊歷的地方相當廣闇，常與敎宗 

和貴胃分享他的遠象。很 可 惜 ，他造訪之時 

總有別的事打忿，叫這些權貴不能專心聽他 

的意見。他曾說服馬約卡的詹姆士王建立一 

學 院 ，裡面有十三個修士，可惜只維持了十 

六年便關門。1 2 8 5年 ，盧勒說服敎宗翁諾里 

四 世 （Honorius I V  ) 在巴黎建立一間阿拉  

伯學校。盧勒得救後曾花了九年時間研究阿 

拉伯文和 拉 丁 文 ，後來使在蒙彼利埃大學  

( Montpellier ) 和巴黎敎授此科；在巴黎期 

間 ， 他 亦 參 與 封 抗 亞 偉 若 斯 派  

( Averroism f 。盧勒一直與亞偉若斯派鬥  

爭 ，目的就是希望能把一個純正的福音傳給 

回 敎 徒 ；他的辨惑和護敎總是帶著宣敎自  

的 。

3.盧 勒 於 1 2 9 1、1 3 0 7和 1 3 1 3年在北非 

傳 敎 。他的模式是先向回敎的領袖挑戰，引 

起他們辯論，說他們若能說服他，就會改信 

回敎。此 外 ，他亦在市場和街上公開講道。 

像保羅一樣，他先後遇上了船難，在監獄傳 

福 音 ，和引起暴動；只有到八十高齢之時他 

才看到人悔改，有摩爾人的領袖和鄉村的農

民 。最後他是在布基亞（Bugia ) 的街頭給 

人用石頭打死，真的成為狗道士了。

另 參 ：回 敎 與 基 督 敎 （Islam a n d  Chris

tianity )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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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G.

Luther, Martin 馬 丁 路 德 （1483 ~ 

1546 ) 路德的祖先是撒克遍族粗擴又獨  

立的農夫，把他撫養成人的家庭有兩個明顯 

的 特 性 ：深 厚 的 宗 敎 環 境 ，和有尊嚴的貧  

窮 。路德把這些特性帶進墳墓，因為他終其 

一生就是要尋找一個真宗敎，而且死的時候 

不名一文。

路德早期是在馬德堡（M a g d e b u r g  ) 的 

敎堂學 校 ，和愛森納赫 （Eisenach ) 的文法 

中學受敎育，後來他父親把他送去當時很有 

名氣的埃佛特大學 （University of Erfurt ) 

深 造 。本來畢業後有一份工作等著他，卻因 

為他一個朋友波慈耶柔尼莫（H i e r o n y m o u s  

Bunts ) 的 暴 卒 ，另加上好些同時發生的事  

情 ，叫他沮喪不已，遂決定放棄世俗事務， 

追求屬靈的工作。他進了埃佛特著名的奥古 

斯丁 ( Augustinian f  隱 士 修 院 （1505 ) ， 

並 於 1 5 0 7年受按立為修士。路德的成績實在 

太 優 異 了 ， 1 5 0 8 年 被 威 丁 堡 大 學  

(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 ) 满 為 講 師 。 

1 5 1 0年 ，他出差羅馬，親眼看見敎士和敎廷 

的腐 敗，知道敎會實在無能完成神交付她的 

工 作 。1 5 1 1年 ，他獲得神學博士的學位，被 

威丁堡大學召回，任聖經研究敎授，他窗此 

職位直到離世。1 5 1 1年 ，路德成為奥古斯丁



Luther’ Martin 702

修道院的副院長（sub-prior ) ，1 5 1 5年則成

為 十 一 個 奥 古 斯 丁 修 道 院 的 敎 區 牧 師  

( district vicar ) °

路德進修道院的初衷原是要獲得心靈的 

平 安 ，但與神愈親近，他發現心靈受的折磨 

與淨扎愈厲害，甚至還經歷到與神隔絕的痛 

苦 。我們若能明白這個淨扎，知道路德是怎 

樣從神的兒子獲得榮耀的釋放，就能明白他 

那非常福音派的神學，進而了解他斜改敎運 

動 （Reformation )*和後代的貢獻 °

早期的馬丁路德已開始厲害的靈性挣  

扎 ；後來因著敎書的需要，他深入研究創世 

記 ( 1512 ) 、 詩 篇 （1513 ) 、 羅 馬 書  

( 1515 ) 和加拉太書（1516 ) 。我們常有一 

錯 覺 ，以為路德的悔改和明白真理是突如其 

來 的 ；其實只要留心細察，就發現早於 1512 

年他在修道院寫下的講章，即顯出他在聖經 

及神學的領悟，是一步一步向著福音真理邁 

進 。

最 早 顯 出 這 種 取 向 的 ，是他辯論性的  

書 ：《反經院派神學》（Disputation against 

Scholastic Theology, 1517 ) 。他在這裡公  

開 向 敦 司 . 蘇 格 徒 和 比 爾 （D u n s  Scotus*;

Biel* ) 的 哲 學 挑 戰 ，而 推 許 奥 古 斯 丁 派  

( Augustinian )*的 神 學 ；同 樣 地 ，他反對  

經 院 哲 學 （Scholasticism f 的亞里斯多德  

( Aristotelianism )*思 想 ，認為它違反新約  

的 恩 典 （Gr ace T 觀 和 基 督 敎 倫 理  

( Ethics T 。他仔細解釋律法 （L a w  )*與福 

音 （Gospel )•的 分 野 。我們可以說《反經院 

派神學》一書是改敎運動的先驅，但嚴格來 

說 ，引發改敎運動的是 1 5 1 7年的九十五條， 

那是反對售賣赦罪券最重要的文獻。它像火 

一樣蔓延開來：只不過兩星期，就傳遍整個 

德 國 ；不出一個月，就傳遍整個歐洲〔參功德 

( Merit )* ；補瞻禮 （Pen a n c e  )*]。

1 5 1 8年 四 月 ，路德參加奥古斯丁修士在 

海德堡召開的會議，他放下爭持不下的赦罪 

券及補噴禮等問題，專注在比較重要的中心 

神學主題上：神 的 公 義 （Righteousness )*、

人 的 公 義 、律 法 與 福 音 ( L a w  and G o s 

pel f 、罪 （Sin ) ,、恩 典 、自由意志（Will )* 

與 信 心 （Faith f 、 藉 工 作 稱 義  

( Justification )*和在 基 督稱 義、十字架的  

神 學 （Cross, T h e o l o g y  of the )*。當時敎宗 

感到無法叫路德屈服，便召他去奥斯堡，接 

受棍機主敎逝耶坦（Cardinal Cajetan, 1469 

~  1534 ) 的糾正和審訊。可惜這會議失敗， 

路德於 1 5 1 9年要面對更嚴厲的萊比錫大學的 

敎授厄克（Joh n  Eck, 1 4 8 6〜 1543 ) ，他要 

用一星期的時間為自己的神學辯護。當他明 

確地拒絕敎宗（Pa p a c y  )*是無誤時，實際上 

已站在改敎運動最前線的位置了。

1 5 2 0年是馬丁路德正式與中世紀羅馬天 

主敎決裂的年分，那年他出版了三本立場明 

確 的 r 改敎運動論文」。第一篇是《訴諸平信 

徒》（A p p e a l  to the Laity) ’他要求德國諸 

侯起來改革敎會，雄且拒絕納貢給羅馬，廢 

掉敎士守獨身、為死人舉行彌撒、朝聖和天 

主敎其他的建制和做法。第二篇是《敎會被巴 

比倫俘擴》（O 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 h u r c h  ) 。從積極一面，他提出了新 

約 的 聖 禮 （Sacram ent )*神 學 ，和兩種團  

契 ； 從 消 極 一 面 ， 他 反 對 變 質 說  

( Transubstantiation )* > 和 彌 撒 中 的 獻 祭  

觀 ，以 及 一 切 與 之 有 關 的 邪 惡 （參 聖 餐 ， 

Eucharist* ) 。第 三 篇 是 《基 督 徒 的 自 由 》

( T h e  F r e e d o m  of a Christian M a n  ) ，這 

是一篇不牽渉任何辯論、上乘的靈修作品， 

解釋靠恩稱義和藉行為稱義的分別。1 5 2 0年 

六月十五日，敎宗發表一道敎論（Exsurge, 

D o m i n e  ) ，把路德所有的著作判為異端， 

又下命令要焚毁他的作品；敎宗給他六十天 

時間收回自己的作品。路德公然把這敎諭和 

一些過時的敎會律例（C a n o n  L a w  )*焚 燒 ， 

羅 馬 敎 廷 立 劾 把 路 德 開 除 敎 籍 （D e c e t  

R o m a n u m  ' 1521 年一月三日） 。

1 5 2 1年路德又被召去沃木斯會議（Diet 

of W o r m s  ) ，再度要求他收回自己的書，路 

德 一 如 以往的柜絕了，且說他的書是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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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除非他們能用聖經（Scripture )*及正確 

的理由說明他是錯誤，不然他是不會牧回  

的 。這時敎廷下令把路德置諸整個帝國的禁 

令之下。他的朋友把他藏匿於靠近埃森納的 

冗特堡堡墨 ( W a r t b u r g  Castle ) 之 中 ，他在 

那裡隱居了十個月，做了一些最重要的文字 

工 作 。

到底路德抗議些什麼呢？為什麼如此敬 

虔又有學問的一個修士，會被羅馬敎廷革除 

敎 籍 ？尤有進者，他竟能把基督敎界從上到 

下分裂為二？

起初路德並不是反對天主敎的敎義，因 

為他是一個非常敬虔的天主敎徒；他也不是 

反對當時敎會內種種的黑暗，因為他深知道 

人的建制就是不可能完美的。路德反對天主 

敎 ，基 本 上 是 從 他 的 宗 敎 經 驗 （Religious 

Experience )*而 起 的 ° 路德在修道院內學習 

一個修道士要學習的：尋 找 神 ，那是一條認 

罪 、靈修與禱告的奥秘 ( Mystical )*道 路 ， 

推理的思維 道路 ，以及實際行善的道德道  

路 ；路德非常殷勤地尋找，卻完全想不到他 

愈努力尋找，神離他愈遠，有的時候還好像 

動他非常恨惡的樣子，那是路德靈性最黑暗 

的時候。

路德就是在這種時刻發現基督敎最基本 

的 真 理 ，就像一道真光射進黑暗的心靈殿  

堂 ；他發現根本不應以為神離他很遠，因為 

人只有以自我為中心的時候，才會離神很  

遠 。神在耶穌基督裡尋找人，直到現在仍然 

臨到那些傷心痛悔的人。路德終於發現原本 

那個福音了—— 是以弗所書二 8 那個福音。 

他 說 ：「天 堂 的 門 向 我 大 開 ，我就進去  

了 。」

這個發現的意思是什麼呢？路德重新知 

道什麼是處於絕對核心的地位—— 那就是基 

督 ，宣講本來的福音，和重建屬於聖經的那 

種思想方法。這才是路德改敎神學的基礎； 

去改變那已經變壞的，重建那已經界塌的。 

他說他是一直被引導著，像馬給人牽引一  

樣 ：r 我簡單地說，真正的基督敎竟然在那

些原應保存它的人當中消失了—— 那就是主 

敎與學者」。

路德重新發現基督的權柄（Authority )* 

和終極性，路德的神學可說是以基督論為標 

準的神學。他糾正中世紀神學的偏差，本於 

新約完整的基督論來革除中世紀的迷信作  

法 ，是以約翰 （Johannine T h e o l o g y  f 的道 

成 肉 身 （Incarnation f 神 學 ’和 保 羅  

( Paul )*的 救 贈 ( R e d e m p t i o n  )*神學為基  

礎 的 。路德神學的中心正是基督和祂的工  

作 ，不是人和他的善功。他又把人放回原有 

的位置：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 e 

lievers r ；這個敎義把羅馬敎廷神父所具有  

的神秘權力和權柄糾正過來。神父不再居中 

和 解 ( Mediation )*，或是有近乎神奇的崇尚 

地 位 ，這使得天主敎體系和許多禮儀，都受 

到 極 大 的 衝 激 。懷 獄 （Purgatory f 的威 

嚇 、赦罪券的驅錢、福音真理的蒙蔽，現在 

全受到基督白白的恩典挑戰；聖經的聖餐觀 

代替了彌撒和變質說；崇拜馬利亞（M a r y  )* 

和 聖 徒 （Saint r 、朝 聖 、行神廣的聖像 (參 

形 像 ，Images** ) ，亦一 一剝落；敎宗宣稱 

擁有普世的權力，甚至敎義的無誤，現在都 

變成是世俗人追求的權力象徵，不是基督僕 

人應有的行徑。只有在基督裡才能得救之敎 

義 ，現在意味著只能因信而稱義，只有透過 

基督的恩典才能到神那裡。路德認為這是整 

本聖經—— 舊約和新約—— 的中心敎義，也 

是神的道，亦即肿學惟一需要的權柄。

路德獨處瓦特堡期間，只用了很短的時 

間便把整本新約聖經譯成非常優秀的德文； 

那是一種有力又滿有溫情的德文，這個譯本 

不僅深深影響德國宗敎界，也成為現代德國 

語文的偕模。很 可 惜 ，就在這時候，威丁堡 

的改敎運動參進了極端又激進的色彩（參極 

端改敎運動，Reformation, Radical* ) ，路 

德必須重回那裡（1522 ) ，把當地的大學和 

敎會的動亂情況穩定下來。

返回威丁堡後，路德要面對改敎運動一 

切的困難 ；這些困難都是由狂熱分子、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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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 徒 、入 文 主 義 者 （H u m a n i s t s  )*，和提倡 

以極端的社會手段作福音見證的人惹來的。 

除了狂熱分子外，路德遺要應付一些比較講 

理 的 天 主 敎 人 士 ，如 勒 土 馬 斯 （Latomus, 

1521 ) 、亨 利 八 世 （1522 ) 、科克勒烏斯  

( J o h n  Cochlaeus, 1479 — 1552 ) 、牧耳尼 

爾 ( T h o m a s  Murner, 1475 ~  1537 ) 、尼克 

及其他人等。種種攻擊叫路德疲於奔命，但 

最嚴重的還是 1 5 2 5年的農民之戰。路德當然 

明白農民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他一生都反對 

人用反叛作爭取的手段，認為那是社會最邪 

惡的事件，因此他一直不贊成農民的反抗。 

除了上述原因外，他還害怕人把社會鬥爭等 

同於福音的道路。

改敎運動果然因著農民之戰而受到損 

害 ，而且從來都沒有完全復原過來。叫當時 

的 學 者 、人 文 主 義 者 ，和溫和如伊拉斯姆 

( E r a s m u s  )*反對改敎運動的，正是這種反 . 

叛的破壞力量。伊拉斯海攻擊路德解釋的意 

志不自由的神學（屬於奥古斯丁一派的）； 

路 德 為 了 答 辯 ，寫 了 《意志的 ® 綁》 （Th e  

B o n d a g e  of the Will, 1525 ) ，這是路德最  

優秀的肿學作品，為聖經的神學提供了上等 

的 辯 護 ，指出自然人是怎樣受到自己的奴  

役 ，同時又陳述了基督釋放人的自由（參基 

督徒的自由 ’ Freedom,  Christian* ) °

路德現在僅能在撒克邁區工作。為了加 

強 本 地 之 敎 會 生 活 ，他 編 了 新 的 《彌撒》

( M a s s , 1523 ) ，之 後 又 循 眾 要 求 ，寫了 

《德國彌撒》（G e r m a n  Mass, 1526 ) ；為敎 

區的牧師寫了好幾本書，包括關乎牧區事奉 

的 、講 道 集 、連 禱 文 、禮拜儀式書、洗禮儀 

文 、二十四首上乘的聖詩和音樂。1 5 2 9年因 

著聖餐問題，使更正敎發生分裂；同年的斯 

拜爾御前會譲（Diet of Speier ) ，又准許諸 

侯建立屬於國家的敎會。路德在同一年寫了 

兩本影響深遠的信仰問答（Catechisms )* ： 

《大本基督徒要學》，那是為牧師作敎導用  

的 ；以及《小本基督徒要學》，是為所有平信 

徒 寫 的 。此 外 ，他還寫了許多神學、釋經和

講章的作品，又把全本聖經翻譯過來，英文 

版的《路德全集》達五十五冊之巨。

基督敎界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把 

威丁堡一個修士屏諸門外，這是今天天主敎 

學者也承 認的 事。路德臨終前對他的學生  

說 ：r 我把基督傳授絵你們，是很純全、簡 

單 ，又沒修改的」，這句話可以總撮他一生 

的工作。1 5 4 6年 ，亦是他把九十五條釘於威 

丁堡大敎堂門前之後約三十年，他的遺體葬 

在此敎堂的牆壁內，至今猶存。最能總結其 

一 生 者 ，莫過於他自己所說的話：「我只是 

敎 導 、宣講和寫作神的道：我一點沒做過什 

麼• 都是道做成的。」

另 參 ：隱 藏 與 啟 示 的 神 （H i d d e n  a n d  R e 

vealed G o d  )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  

( Lutheranism an d Lutheran T h e o l o g y  ) ;  

聖 召 （Voc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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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heology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信義宗的改敎

運動基本上來說，原是一個神學運動。它的 

目標從來就不是要去改變政治或社會的結構 

( 雖然至終說來，改敎運動對西歐的政治、 

社會和學術生命產生了基本的改變），乃是 

屬於宗敎及神學的。路 德 （Luther )•整個神 

學活動和工作，都是要尋找一個滿有恩典的 

神 ，並 且 領 其 他 罪 人 到 祂 那 裡 得 到 救 恩  

( Salvation )*。他 對 禮 儀 學 、敎 義 學 、詩 

歌 ，甚至是對社會公義與秩序的巨大貢獻， 

全是以這個救恩論為目的。

要了解信義宗主義的性質及結構，有三 

條途徑。第 一 ，從《協同書》（見信 條 ，Con- 

fessions of Faith* ) 來認識信義宗的信條； 

第 二 ，從路德的著作；第 三 ，從其他信義宗 

神 學 家 的 作 品 ， 特 別 是 墨 蘭 頓  

( M e l a n c h t h o n  j*、弗 嘲 秋 （Flacius )* 和成 

尼 慈 （Martin Chemnitz, 1522 ~  86 ) 。

《協同書》（The Book of C onco rd ) 是 

毎個信義宗牧師都會遵從的信仰宣言，因此 

它對信義宗神學具有典範的地位；但信義宗 

的信條與路德的神學其實沒有太大分別。墨 

蘭頓對信義宗神學沒有太特別的貢獻，他說 

的大多數是路德誉說過的。墨蘭頓寫的奥斯 

堡 信 條 （Au s b u r g  Confession, 1530 ) 是信 

義宗敎會最董要的信仰條文，亦是閨釋信義 

宗神學最精彩的文字。弗嘲秋是近代敎會史 

及釋經學（Hermeneutics )*的鼻祖，曾為信 

義宗的敎義及生活作出很有力的辯護。成尼 

慈是《協同書》的主要起草人，目的是平息信 

義宗內的紛亭。原來路德過世後，信義宗分 

作 兩 大 派 系 ：真 信 義 宗 （GnesioLuther. 

a n s ) ， 是 跟 隨 路 德 的 ； 緋 力 派  

( Philippists ) ，是 跟 隨 墨蘭 頓的 ’也是想 

與加爾文派修睦關係的。《協同書》是信義宗

最後一個信仰宣言，它與路德的神學和路德 

早期寫的信條沒有明顯的分別，但在好幾個 

重要的信仰問題上，《協同書》均作了澄清， 

甚至是修改，如原罪 （Sin )*、人的自由意志 

( Will ) * 受 多 少 勞 役 、 稱 義  

( Justification f 、律 法 與 福 音 （L a w  and 

Gospel f 、聖 餐 、基督 的 位 格（參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 ， 以 至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f 等 。成尼慈還把整個信義 

宗神學寫成一敎義學的巨著，又針對天特會 

議 而 為 信 義 宗 的 神 學 辯 論 〔參 會 議  

( Councils )•； 天 主 敎 反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 ; 羅馬 

天 主 敎 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f〕。有 人 稱 成 尼 慈 為 「馬丁第  

二 」，意 思 是 ，沒有馬丁第二，第一個馬丁 

的神學可能不會發生這樣廣泛的影響力。

對重要的真理如三位一體（Trinity )*、 

基督的位格、創 造 （Creation f 、基督的騰 

罪 （ At o n e m e n t  T ，信義宗神學劾意跟隨東 

西方主要的信經（Creeds f ，和早期的敎義 

( 參 敎 父 學 ，Patristic T h e o l o g y * ) ; 路德 

與信義宗神學都按著信經三位一體的格式， 

來寫他們的信條和敎義學。信義宗神學對整 

個基督敎界的貢獻有兩方面：神的話在敎會 

中 的 權 威 〔Authority" ; 參 璧 經  

( Scripture f〕和救恩論。

神話語的神學

聖 經 就 是 神 的 話 ，因此它本身就是有權柄  

的 ，和可信服的，就像神自己一樣。在反對 

敎 宗 ( P a p a c y  )*權 柄 、敎會會議、理 性 （參 

信 心 與 理 性 ，Faith a n d  Reason* ) 和經驗 

( 甚 至 是 宗 敎 經 驗 ， Religious E x 

perience* ) ，路德神學強調惟獨聖經 （sola 

Scrip tura ) 是一切神學的源頭，也是評核敎 

會一切敎導與敎師的準則。

神聖的聖經以及本於聖經而宣講的道， 

均帶有救睛功能；基 於 此 ，它本身亦大有能 

力 ，能定罪及拆毀（律 法 ），也能安慰、創



Lutheran Tradition 706

造和 扬 救 （福 音 ）。律法怎樣是神審判和定 

罪於罪人的工具，福音真道同樣是基督径救 

和 施 恩 的 媒 介 。福 音 真 道 〔包 括 「可見之  

道 」， 如 洗 禮 （Ba pt ism f 及 聖 餐  

( Eucharist f ] ，是真真正正能創造及維持  

敎 會 的 ；而敎會則是各地信徒組成的信仰羣 

體 。或說得精確一點，聖 靈 （H o l y  Spirit )* 

只透過這些媒介與工具，來呼 召、建 造 、安 

慰和遂救祂的敎會。信義宗神學家認為聖餐 

是基督真正的血與肉，使聖餐成為真實的恩 

典 媒 介 ，因為所有人的罪都是因著基督的血 

與肉而得赦免。再 者 ，福音及一切與之有關 

的 信 仰 （亦即由聖經而得之敎義），都是要 

靈 用 來更 新 敎 會 的 媒介 ，使敎會能聯合起  

來 ，不致互相分裂；因為按聖經所說，敎會 

內在的合一和外在的聯合交通，都是不可或 

缺 的 。

十字架的神學

按信義宗神學來說，基督敎信仰的核心就是 

基 督 的 位 格 和 工 作 ，都 在 她 代 替  

( Substitutionary )*的 ® 罪 。神就是本於基  

督 這 個 遂 救 和 救 讀 （R e d e m p t i o n  )*的工作 

〔一 般 稱 為 基 督 的 順 服 （Obedience of 

Christ )* ’即取代罪人的地位來生和死〕’構 

成了祂愛罪人和稱罪人為義的理由與基礎。 

還 有 ，基 督 代 替 的 順 服 亦 成 了 公 義  

( Righteousness )*的形式與內容，是罪人透 

過信心而可以承受過來的。換句話說，在稱 

義 上 （神 為 ）基督的緣故在法律上赦免罪  

人 ，神把基督因順服而成就的義歸到罪人的 

頭 上 。

信義宗神學最重視的就是因信稱義，而 

此 敎 義 是 建 立 在 十 字 架 （Cross )*的神學  

上 。罪人只能靠著信心 （sola fide ) 接受基 

督為人成就一切的恩典，那就是基督的義、 

神 的 赦 免 、平 安 、與 神 復 和 ，並永遠的生  

命 ；因此稱義的敎義，或 說 ，罪人因信稱義 

的 道理 ，能叫深受困擾的基督徒大得安慰和 

得 救 確 據 （Assurance )*。神的話的神學怎

樣叫信徒確知他所信的是真實的，十字架的 

神學則叫信徒確信神的恩典和他自己的得

救 。

使罪人能因而稱義的信心，是聖靈透過 

福晉的道和聖禮 （Sacram ent  )*成 就 的 ；人 

只能透過聖靈和聖經才能對基督產生信心。 

有罪的人是在罪惡過犯中死透的，他的意 

志，、與趣與努力，皆對他的稱義無益，不能 

叫他悔改得救。救恩及與之有關的一切，只 

能 透 過 恩 典 （sola g ra tia ) 而 得 到 。善 工 、 

基督徒的生活，以至一切個人及社會的倫理 

( Ethics f ，均需從救讀的角度来靈定，那 

是它們的動機與能力之源。神喜悅基督徒的 

信 心 ，不是因為信心本身是一美德，而是因 

著基督的緣故；因為只有基督才是一切信心 

的對象。神喜悅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因為它 

本身是尊貴，或基督徒的工作有價值，乃是 

因為基督的緣故；基督徒本於基督的義而活 

在 神 的 面 前 。就 是 連 基 督 徒 的 崇 拜  

( W o r s h i p  )*也是一 樣 ，它為神悅納，非因 

它本身是可喜，只因為基督的緣故；對神至 

高的敬拜就是相信基督。因 此 ，整個基督徒 

的 生 命 ，都是從十架的神學而流露出來，一 

切信仰亦是本於這個信仰而發。

參考書目

P. Althaus, The Theology o f M artin  Lu ther 
(Philadelphia, 1966)； W. Elert, S tructu re  o f Luthe
ranism  (St Louis, MO, 1962); A. Koeberle, Q uest 
fo r H oliness (New York, 1936)； F. Pieper, C hris
tia n  D ogm atics, vol. 2 (St Louis’ MO, 1951); H  Sas- 

se, H ere We S tand (New York, 1938).
R.D.P.

Lutheran T ra d it io n信 義 宗 傳 統 參 信

義宗主義 與信 義宗 神學 （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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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acarius ( Pseudo-) 偽馬加利是

個希騰的苦修士（ Ascetic )*，也是個敎師； 

大約在 380 ~  4 3 0 年間活躍於亞細亞或救利 

亞一美索不達米亞之間。他很多講道辞和信 

札 都 給 人 說 成 是 出 於 埃 及 的 馬 卡 里 烏 斯  

( Macarius of E g y p t ，約 300 ~  90 ) ，這 

是錯誤的 （故曰偽馬加利 ） ，或美索不達米 

亞 的 西 面 （S y m e o n  of M e s o p o t a m i a，這可 

能是他的真名） 。故後人有時稱他為卡里烏 

斯一西面。他留下的作品及其影響，只是近 

年才受重視。

馬加利與麥撒憐派（Messalians ) 有關 

係 ，那是四世紀中東一極端修行派別，認為 

人 人的靈魂皆附有汚鬼，非藉禱告不能除  

去 ；他們輕看外在的禮儀，亦有輕視物質界 

的傾向〔像 摩 尼 敎 （M a n i c h a e i s m  )*那樣〕。 

此運動在四世紀末五世紀初為東方敎會（以 

弗所會議）判為異端。但馬加利與正統的苦 

修 及 奥 秘 神 學 有 關 聯 ，特 別 是 俄 利 根  

( Origen )*那一系統的。後來女撒的貴格利 

( G r e g o r y  of N y s s a  f 還把馬加利的思想發 

揚 光 大 ；馬 加 利 的 《大書信》（G r e a t  Let

ter ) 所描述的修道院生活，即為貴格利所採 

用 （或馬加利是採用貴格利的思想，學者有 

不同的意見）。西方對他之《五十篇屬靈講  

章》（Fifty Spiritual Homilies ) 尤為重視及  

喜 愛 ，約输衛斯理（J. W e s l e y  )*便把其中幾 

篇翻譯過來。馬加利一生追求的，就是基督

徒完美的生活，不受世情麗畔，和神秘的光 

照 。

參考書目

馬加利的著作書目列於C P G  nos. 2410 ~  27 ； 

全 集 版 本 首 冊 ： V. Desprez, P seudo-M acaire, 
oeuvres s p iritu e lle s , vol. 1 (SC 275 〜，1980 〜 ）； 

F ifty  S p iritu a l H om ilies, tr. A. J. Mason (London, 
1921).

W. Jaeger, Two R ediscovered W orks o f 
A ncie n t C h ristia n  L ite ra tu re : G regory o f Nyssa 
and M acarius (Leiden, 1954); V. Desprez in DSp 
10’ cols. 20 〜43.

D.F.W.

MacDonald, George 麥當奴 （1824 

~  1905 ) 生於蘇格蘭阿伯丁郡，是漂染 

工人的兒子，是個具影響力又多產的作家； 

出過近三十本小說，幾本講道集，和幾本老 

幼咸宜的幻想小說、短篇故事和詩集。他的 

童年在半自傳式的《朗 奴 . 巴納文的童年》 

( R o n a l d  B a n n e r m a n ' s  B o y h o o d , 1871 ) 

有交代。像魯益師 （C. S. L e w i s )*和托爾金 

( J. R. R. Tolkien, 1892 ~  1973 ) 一 樣 ，麥 

當奴是個學者，也是個善於請故事的人。他 

在 1 8 4 0年進入阿伯丁大學（A b e r d e e n  U n i 

versity ) ，接受科學的訓練；後來在倫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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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德福德學院（Bedford College ) 敎 文 學 ； 

曾作過垣時間的公理宗牧職，之後便全時間 

投入敎書和寫作了。

他 的 神 學 立 場 相 當 廣 關 ，發覺司布真  

( C. H. S p u r g e o n  )* 和 摩 里 斯 〔F. D. 

Maurice* ; 參 基 督 敎 社 會 主 義 （Christian 

Socialism f〕都 沒 有 衝 突 ；但叫後人記念他  

的 ，卻是他論到聯想或想像（參神學上的想 

像 力 ， Imagination in Theol o g y *  ) 的神  

學 ，和以此應用在他的作品上。他比弗洛伊 

德 及 楊 格 〔參 深 層 心 理 學 （De p t h  P s y c h o 

logy )* ; 宗 敎 心 理 學 （Psychology  of R e 

ligion f〕更早認識到，無意識層運作的律則 

與人看什麼為有意義，二者是有很深的關係 

的 。他 說 ，一切具創見的意義，皆源於基督 

敎的創造者；這一點成了魯益師思想與想像 

力 的 基 礎 。他 有 兩篇 很具 影響 力的 文 章 ：

「想 像 力 ：其功能與文化」 （‘T h e  I m a g i n a 

tion : Its Functions an d  its Culture’’ 

1867 ) ，和 r 奇 妙 的 想 像 力 」 （T h e  F a n 

tastic Imagination'， 1882 年 之 前 ），與托 

爾金出名的一篇文章「論神仙故事」 （’O n  

Fairy Stories', 1947 ) ，有 許 多 相 同 之 處 ； 

此文在 1 9 3 1年一個大風的晚上，曾使魯益師 

明白基督敎的真理。麥當奴這樣寫著：「神 

的工作與人的工作有一個分別：神工作的含 

義不能多於祂原定的，人的工作卻一定要多 

於他原定的。」

參考書自

R. N. Hein, The H arm ony W ith in : The S p i- 
ritu a l V ision o f G eorge M acD onald (Grand 

Rapids, MI, 1982)； C. S. Lewis (ed.), G eorge M ac
D onald: An A nthology (London, 1946); G. M ac D o 
nald, G eorge M acD onald and H is W ife (London, 
1924)； K. Triggs, The S tars and the  S tilln e s s : A 
P o rtra it o f G eorge M acD onald (Cambridge, 1986).

C.P.D.

Machen, John Gresham 梅 钦 （1881 

~  1937 ) 普 林 斯 頓 神 學 （Princeton 

T h e o l o g y  )*最後一員猛將。他是新約學者、 

護 敎 士 ，和受歡迎的神學家。按他的受訓及 

意 願 ，他本來就打算專心作一個學者，以研 

究 為 終 ；但因著當時特殊的敎會情勢，他反 

而站在爭辯的暴風中心，至終且創立了幾個 

新的機構，把保守的長老宗加爾文主義在美 

國推展開來。

梅 欽 生 於 巴 爾 的 摩 （Baltimore, M D  ) 

一 個 富 有 的 家 庭 ，先 後 在 約 賴 •霍金斯大  

學 、普 林 斯 頓 神 學 院 〔投 在 華 菲 德 （B. B. 

Warfield )*門下〕> 及普林斯頓大學讀書，後 

再往德國深造。從 1906 ~  2 9 年 ，他在普林 

斯頓神學院敎授新約。後来他希望獲得的系 

統神學敎授席位旁落，加上當時普林斯頓的 

制度正在改變，比較傾向於自由的長老宗主 

義 ，梅欽於是離開普林斯頓，到賓夕法尼亞 

創 立 了 韋 斯 敏 斯 德 神 學 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 m in a r y  ) 。不 久 ’為要發出 

證書證明宣敎士的信仰是正統的，他幫助建 

立了一個不屬長老宗總議會的宣敎委員會， 

此舉使他和幾個保守派的領袖，被北長老敎 

會革除會籍。結果正統長老敎會（O r t h o d o x  

Presbyterian C h u r c h  ) 便 成立 了 ，目的是在 

美國內保守「純正長老宗」的見證。梅欽一 

生沒有結婚。他是一個很仔細的學者，發起 

組織時永不言倦，但更重要的是，他成了很 

多人的鼓勵，特別是那些年輕的傳道人，他 

們對當時美國長老宗愈來愈自由的傾向深感 

困惑。

梅欽在學術工作上最為人認識的，是他 

為傳統所了解的新約題目辯論。《保羅之宗敎 

的根源》（Origin of Paul's Religion, L o n 

don, 1921 ) 是反騒當時一個流行的看法，認 

為 保 羅 （Paul )•傳講的福音，與希騰哲學的 

關係太密切了，反而有些地方與耶穌傳講的 

簡單道理有衝突。《童女生子〉（T h e  Virgin 

Birth, London, ^1932 ) 則檢視了聖經、歴史 

和哲學的理由，指出我們沒有足夠的理由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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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敎會相信耶解是由量貞女所生的（參量女 

生 子 ，Virgin Birth* ) 。梅欽在這些及同類 

的 作 品 ，均能顯出正統主義的優秀學術成  

果 ，這也是老一代普林斯頓神學自1 8 1 2年建 

立以來使有的標記，可惜在基要主義與新神 

學展開激烈爭辯的日子，已經變得十分罕見 

了 （參基要主義，Funda mentalism *  ) 。

梅软流行的作品，均為傳統信仰提供一 

種合邏輯又近常理的辯論，其中尤以《基督敎 

與自由主義》（C hris tian ity  and Liberalism , 

G r a n d  Rapids, M I,  1923 ) 最為 瞻炎 人 口 。 

在此書中，他分別從尉神、人 性 、聖 經 、基 

督 、救 恩 ，和敎會等的信仰來研究自由主義 

( 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Liberal

ism an d  Conservatism in T heo l o g y *  ) ° 他 

的結論乃是：「基督敎現代的主要敵人，乃 

是自由主義」。他說我們只要拿自由主義與 

基督敎信仰 作一比較，就會發現此二個運  

動 ，在 毎 一 方 面 都 是 直 接 有 抵 觸 的  

( C hris tian ity and Liberalism , p. 53 ) 。本 

書陳列的辯證旣小心，又大有說服力。抵評 

家李普曼（Walter L i p p m a n  ) 對哪一類 S 的 

基督敎都沒有好感，卻承認此書「對正統更 

正敎提出了冷靜又有力的辯護」 P reface  

to Morals, N e w  York, 1929’ p. 32 ) °

梅欽於 1 9 3 7年一月一日過世，可說是壯 

年 早 逝 ，只有五十多歳。美國保守的長老宗 

豈僅是損失了一位有能的領袖？他是學術的 

一個植模，也是改革宗的一股凝聚力。有些 

人認為，他的思想也許過分被十九世紀的思 

想 框框 所 限 制 ，他個人也似乎太獨斷獨行  

了 。不過無論是他的朋友或批評者都承認， 

梅欽的工作是至真至誠的，而他的一生也是 

影響巨大的。

參考書自

G. M. Marsden, ‘J. Gresham Machen, History, 

and Truth’，W TJ 42 (1979), pp. 157 〜 75; W. S. 

Reid, 'J. Gresham Machen, in D. F. Wells (ed.), 

R eform ed Theology in  A m erica (Grand Rapids,

MI, 1985); C. Allyn Russell, ‘J. Gresham Machen: 

Scholarly Fundamentalist，，in V oices o f A m erican 
Fun dam  enta lism  (Philadelphia, 1976); N. B. Stone- 

house, J . G resham  M achen: A B io g ra p h ica l 
M em oir (Grand Rapids, MI, 1954).

M . A . N .

Mackay, Donald M . 麥 奇 （ 1922 ~

87 ) 國際知名的神經科專家，為基爾大學 

( Keele ) 的 格 拉 納 達 研 究 敎 授 （G r a n a d a  

Research Professor, 1960 ~  82 ) ’ 曾帶領 

一組科際學者研究腦的組織。他一生的工  

作 ，均受基督敎思想的影響，包插神經科研 

究工作、對人的哲學反思，以及科學與信仰 

的整合工作。他是在一個具有很濃厚改革宗 

( R e f o r m e d  )*信仰的蘇格蘭自由敎會中長  

大 。

從神學的角度來說，麥奇的作品有兩個 

重要的建樹，都是他努力不解，又謹慎仔細 

地 發 展 出 來 的 形 上 論 題 。他 說 ，科學  

( Science )*與宗敎具有邏輯上互補互助的關 

係 ，科學表達的是受造界屬物、可量度和可 

測試的一面；科學的發現，從來都不是無所 

不包的—— 麥奇竭力反對任何衰減主義——  

因此需要其他範禱的啓迪給予補充，而其中 

之一即基督敎信仰。例 如 ，形容某個事件為 

「認罪」，與把同一事件描寫成大腦某種屬 

物的改變，是完全沒有衝突的。科學與基督 

敎信仰的宣言，皆有客觀的對或錯可言，基 

督敎絕不需害怕科學的探求。科學與信仰各 

用不同的方法來向前邁進，它們對著相同的 

資 料 ，以謙卑、賄聽和探求的態度來學習。

麥奇對宗敎與科學的態度，跟他所認識 

的思想與大腦的關係，和他那奥古斯丁派  

( Augustinian )*的 神 學 思 想 （神 S 常地維  

持萬物的存在），有著深不可分的關係。神 

並不在我 們 現今 不整 全的 思 想 r 縫 隙 」之 

中 ，祂也不隨便破壞不變的自然律。

此 外 ，麥奇有很長一段時間為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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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努力；他 說 ，「自由選擇」邏輯地就 

具有不定性〔參 決 定 論 （Deter minism  )* ：意 

志 （Will )•]。對選揮的人來說，在他選擇的 

時 候 ，他不可能知道將來某些特定的情況， 

以致他在块擇時知道該信什麼；但旁觀者很 

可能知道，而神就更知道了。

上述思想見於他兩本著作：《科 學 、機遇 

與神的供應》( Science, Chance and P ro

vidence, Oxford, 1978 ) ；《發條裝置的形  

像》 （T h e  C l o c k w o r k  Image, London,  

1974 ) ，以及無數其他文章和評論。麥奇也 

是 1 9 8 6年 「季 富 得 講 座 」 （Gifford L e c 

tures )*的講員。

P.H.

MacKinnon, Donald M . 麥 根 倫  

(1913年 生 ） 早期為英國阿伯丁大學  

( A b e r d e e n  ) 之道德哲學敎授，後來在劍橋 

大學敎宗敎哲學 ' 直 到 1 9 7 8年 。他一生反對 

哲學與神學的惟心論 （Idealism T ，本於基 

督的位格與讀罪（A t o n e m e n t  )*而堅持實在 

論 。麥根倫的主要興趣是在神學、形 上 學 ， 

和道德哲學，而他致力研究的，則是基督之 

位格與工作在形上學 ( M e t a p h y s i c s广及本 

體論的意義，這也是他最有貢獻的地方。

麥根倫在倫理學的作品，主要是從實在 

論的角度，來解釋人的行為和道德的自由， 

特別是與人的政洽行動有關。此 外 ，他亦別 

具洞見地發表過哲學歷史的作品，特別是關 

於 康 德 （K a n t  )*和 蒲 脫 勒 （Butler )*，以及 

馬 克 斯 一 列 寧 主 義 （參馬克斯主義與基督  

敎 ’ M a r x i s m  a n d  Christianity* ) ; 也有聖 

禮神學和敎義學的作品。

麥根倫最好的作品，多數是非常複雜又 

抽 象 的 ，他愛從某個獨特的歷史事件或文獻 

作 起 點 ，來處理問題。很可能是因為這個原 

因 ，加上他不喜歡有系統地論述一個題目， 

卻 愛 作 暗 示 的 閨 釋 ，使得他的作品流傳不  

廣 。

參考書目

B orderlands o f Theology and O ther Essays, 
eds. G. W. Roberts and D. E. Smucker (London,

1968); C h ristia n  F a ith  and C om m unist F a ith , ed. 
MacKinnon (London, 1953)； E xp lora tions in  Theo
log y, vol. 5, ed. MacKinnon (London, 1979); M ak
in g  M oral D ecisions, ed. MacKinnon (London,

1969)； The P roblem  o f M etaphysics (London,

1974)----季富得請座 1965 〜 6 ; A S tudy in
E th ica l Theory (London, 1957).

B. Hebblethwaite, S. Sutherland (eds.), The 
P h ilo so p h ica l F ro n tie rs o f C h ristia n  Theology: 
Essays P resented to  D. M . M acKinnon (Cam
bridge, 1982); P. G. Wignall, *D. M. MacKinnon: A n  

Introduction to his 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 

New S tud ies in  Theology 1, 1980, pp. 75 〜94.

J.B.We.

Mackintosh, Hugh Ross 麥 根 多 希  

(1870 ~  1936 ) 蘇格蘭神學家 ' 生於

佩 斯 利 （P a i s l e y )，而於愛丁堡及德國受  

業 ；之後 在 泰 波 茨 （T a y po rt ) 及阿伯丁作 

牧 師 ;然後於 1 9 0 4年被愛丁堡大學之新學院 

( N e w  College ) 委任為系統神學敎授，他 

居此職直到離世。麥根多希早期在歐洲求學 

的 經 驗，使他有機會接觸到十九世紀德國更 

正敎自由派的作品；回國後他一直努力把這 

些作品介紹給蘇格蘭敎會，並參與士來馬赫 

( Schleiermacher )* 和 立 敕 爾 （Ritschl )* 作 

品的翻譯工作。他與後來另一蘇格蘭聖經學 

者 巴 克 萊 （W .  Barclay f 一 樣 ，稱自己是  

「自由福音派」（Liberal Evangelical f 。此 

二人均建議學生要有非宗敎的嗜好。麥根多 

希認為讀罪論（At o n e m e n t  f 中是不應有代 

贈或刑罰之意義的。

麥根多希的作品，比二十世紀早期好些 

學者的作品更有影響力；較出名的有：《耶鮮 

基督之位格的敎義》（The D octrin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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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s o n  of J e s u s  Christ Edinburgh, 

1912 ) ; 《基督徒的饒恕經驗》（The C h ris

tian E xpe rience of Forgiveness, L o n don, 

1927 ) ，和 《現 代 神 學 的種 類》（T y p e s  of 

M odern Theology, London, 1937 ) ; 最後 

一書從士來馬赫一直討論到巴特（Barth )*。

參考書自

J. W. Leitch, A Theology o f T ra n sitio n : H. R. 
M ackintosh as an A pproach to  B arth (London,
1952) 附 參 考 書 目 ； T. F. Torrance, ‘H. R.

Mackintosh: Theologian of the Cross，，SBET 5:2 

(1988).

J.D.Do.

Macquarrie, John 麥 夸 里 （1919 年

生 ） 先後於格拉斯哥、紐約及牛津敎書， 

是二十世紀未最出名的英國神學家之一，其 

作品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主要有基督敎敎 

義和宗敎哲學兩大類。麥夸里的作品顯出他 

深受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各學者的影 

響 。他最早期的書《存在主義的神學》（ 

E xis ten tia lis t Theology, London, 1955 ) ， 

和《化除神話的範圍》（The Scope o f De- 

m ythologizing, London, 1960 ) ，雖未至毫  

無保留地接納布特曼（Bu l t m a n n  )*的神學， 

也算是完全服膚存在主義的前設。他廣為人 

採 納 作 敎 科 書 的 《基 督 敎 神 學 原 理 》 

( P rinc ip 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L o n 

don, 1966, 21977 ) ，即大量取材於田立克  

( Tillich r 和其他人的思想，來解釋基督敎 

的敎義。

此 外 ，他寫的思想史也相當著名：《二十 

世紀宗敎思潮》（ Tw entieth C entury R e li

gious Though t' 何 淑 兒 譯 ，文 藝 ） ；其他

如 關 乎 倫 理 ( Ethics )* ' 靈 修  

( Spirituality )*、神 學 語 言 ，和基督敎末世

論的作品，亦有相當知名度。

麥 夸 里 較晚 期的 作品 ，是關乎神與人

的 ，都 相 當 長 篇 ：《追尋神》（In S e a r c h  of 

Deity, L o n don, 1984 ) ; 《追 尋 人 》 （,n 

S e a r c h  of Humanity, London, 1982 ) ° 此 

二書較近自然神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

同時亦很能顯出麥夸里對神學和哲學的造詣 

有 多 深 ，他常能從古代和近代的作品取材， 

來說明他的論點。

另 參 ：神 話 （M y t h  ) 。

參考書目

C h ristia n  H ope (London, 1978)； E xiste n tia lism  
(Harmondsworth, 1973); G od and S e cu la rity (Lon
don, 1968); G od-Tafk (London, 1967); P aths in  
S p iritu a lity  (London, 1972); S tud ies in  C h ristia n  
E xis te n tia lism  (London, 1966).

J’B-We.

Man 人 參 人 類 學 （Anthropo logy 

婦解神學（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

M anichae ism 摩 尼 敎 有 一 個 時 期 ’人

看 摩 尼 敎 為 基 督 敎 版 本 的 抚 敎  

( Zoroastrianism )*，但現代學者多視之為諾 

斯底主義 （Gnosticism )*最後而且最詳備的 

表 現 。它是由敕利亞一波斯人摩尼（M a n i ， 

主後 216 ~  76 ) 所 創 。他在巴比倫南部一個 

猶太基督敎的小敎派中成長，後來就反叛它 

而另立新敎義。

摩尼敎所了解的「知 識 」 （gnosis ) ， 

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體系，其核心是光明與黑 

暗兩大原則，在太初時期的鬥爭。開始的時 

候 ，黑暗勢力首先發難，攻擊光明，光明反 

抗 ，卻是注定失敗’光 明 分 子 〔Light-parti- 

cles ) 被黑晴俘虞吞吃。然後世界被造，目 

的是要救續和潔淨這些光明分子，刑罰和囚 

禁黑暗統治者。因著黑暗統治者的色愁，一 

些光明分子從黑暗統洽者的體內逃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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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了地上的植物。後來又因著黑暗統治者 

一達串可怖的罪行，如 墮 胎 、亂倫和同類相 

食而產生了人，光明分 子（靈 魂 ）被囚禁在 

身體之內，而身體是完全邪惡與敗壞的。但 

透 過 g n o s i s的作用，人的靈魂可以醒覺到自 

己是源自神的。

在摩尼敎的體系內，耶穌成了一連串諾 

斯底式的救睛者其中的一位，而祂在歷史上 

的 出 現 ，全 然 是 幻 影 派 ( Docetis m )*的形 

式 。摩尼敎宇宙爭戰的情節，是取自猶太敎 

和基督敎的次經，以及伊得撒（E d e s s a，米 

索不達米亞一城，主後四世紀為敛利亞之基 

督 敎 學 衛 中 心 ）哲 學 家 ，巴 得 撒 尼 （Bar- 

daisan, 1 5 4 〜 222 ) 開天關地的理論。摩尼 

亦深受馬吉安（M a r c i o n  )*的 影 響 ，從馬吉 

安 學 到 「保 羅 式 」 的 反 律 法 主 義  

( antinomianism ) ，並自稱為「耶穌基督的 

使 徒 」。

摩尼敎有極深的階級觀念，信徒分作蒙 

棟選的和滞聽者；前者是祭司階級，他們要 

嚴禁色愁，並奉行素食，為了把被禁鍋於植 

物內 的光明分子釋放出來。胎聽者即平信  

徒 ，他們負責照顧祭司的需要，卻不需守祭 

司那些戒律。摩尼敎把自己編成許多細小的 

團 體 ，以方便傳敎，就是遭遇逼迫也不會給 

人根除。

摩尼敎徒的宣敎熱載，再加上執政者對 

他們的逼迫，使他們很快便渗透羅馬帝國和 

奥 塞 斯河（River O x u s  ) 以東的地區。在非 

洲的羅馬屬土，摩尼敎的發展至為理想，有 

些人甚至認為它是基督敎完美的形式，佩服 

它對猶太敎及基督敎聖經之批判；年輕時的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 一度也極為信服。 

中 世 紀 的 學 者 認 為 ，摩 尼 敎 那 種 二 元 論  

( Du a l i s m  f 已傳到一些異端敎派，就如保 

羅 派 （Paulicians，中世紀小敎派之一，認為 

物 質 邪 惡 ，又 拋 棄 舊 約 ）、波 各 米 爾 派  

( B o g o m i l s，七到九世紀巴爾餘半島之異  

端 ，其 名 意 為 上 帝 之 友 ），和 伽 他 利 派  

[ C a t h a r s，意即清 潔，是法國之小敎派；參

亞爾比根派（Albigenses ).〕。在 東 方 ，摩尼 

敎沿著絲網之路擴展，慢慢傳到中國，卻為 

中國禁止。但在九世紀後，此宗敎在中亞再 

度建立了根基，並且強盛起來。在中國的南 

方 ，它則以地下形式繼續存在，直到十六世 

紀 。

摩尼敎的 S 典由摩尼寫的七卷書組成， 

卻沒一卷是完整的。我們封摩尼敎的認識， 

除了從敎父作品中對此敎的斥辯外，最近亦 

因發現了一批摩尼敎的作品，而大大增強； 

發現地包括中國、埃及和東非等地。近代一 

組原屬科隆大學（C o l ogne ) 的紙草文獻被 

修 補 、編 輯 ，其中記載著摩尼敎創辦人的生 

平 ，也清楚無誤地顯出：摩尼敎是出自猶太 

基督敎一小敎派，並非如某些學者說的，出 

自伊朗的宗敎。

參考書目

資料來源：A. A d a m  (ed.), Texte Zum  M a- 
nichSismus (Berlin, ^1969); A. Bohlig and J. P. 

Asmussen (eds.), D ie G nosis, vol. 3: D er M a- 
nichS ism us (Zurich and Munich, 1980); R. Cameron 
and A. J. Dewey (eds.), The C ologne M ani C odex 
(Missoula, MT, 1979).

研 究 ：F, Decret, M ani e t la  tra d itio n  m a- 
nicti6enne (Paris, 1974^ H. J. Klimkeit, Ma- 

nichaean A rt and C a llig ra p h y (Leiden, 1982)； S. 

N. C. Lieu, M anichaeism  in  the L a te r Roman 
E m pire and M ed ieva l C hina. A H is to ric a l S urvey 
(Manchester, 1985); H.-Ch. Puech, Le Man- 

ich ^ism e , son fondateur, sa d o ctrin e (Paris, 1949)； 
idem , S ur le  M anich^ism e e t autres essais (Paris,
1979); M. Tardieu, Le Manich^isme (Paris, 1983).

S.N.L.

M a n  of L a w l e s s n e s s  不法之人參敵

基 督 （Antichri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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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ellus of A n c y ra 安 居 拉 的 馬 爾 克

路 （約 374年 辛 ） 為加拉太安居拉的主

敎 。 早 期 因 為 支 持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和 尼 西 亞 信 經 （Nicene 

Cr eed )*的 本 體 相 同 （H om oousios,，指聖 

父 與 聖子 是 同 質 的 ），而 聲 名 大 噪 。本於 

此 ，他 攻 擊 亞 流 （Arius )•的 支 持 者 ，如亞 

斯 他 利 （Asterius，約 3 4 1 年 卒 ） 、尼哥美 

地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N i c o m e d i a， 

約 3 4 2 年 卒 ）、和 該 撒 利 亞 的 優 西 比 烏  

( Eusebius of Caesarea )* ° 就是因為他過度 

強調聖父與聖子的同一性，以用來對抗亞流 

派 ，他竟誇大了，說聖子在道成内身前後， 

與父的同一性都沒有改變。該撒利亞的優西 

比烏寫了兩本書指出他的錯誤，《反馬爾克 

路》（Contra M arce llum  ) 和《敎義學》（De 

ecc les iastics theo logia ) , 說馬爾克路犯  

了撒伯流主義〔Sabellianism*"；參神格惟一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結果馬爾克路為君士 

坦丁堡議會（336 ) 定為異端。

在羅馬流亡期間，他得到敎宗猶流一世 

( Julius I, 337 ~  52 ) 的 支 持 ；後來亞他那 

修来到羅馬（ 3 3 9 . )，使他終於洗脫了種種嫌 

疑 ，包 括 「撒伯流的錯誤、撒摩撒他的保羅 

( Paul of S a m o s a t a  ) 的 惡 毒 ，和孟他努  

( M o n t a n u s  ) 的襄漠」 （羅 馬 ，341 ;撒底 

a ，343 ) 。可惜三年後，他又被羅馬皇帝  

君士坦提烏斯（Constantius, 347 ) 罷 免 ，並 

且死在放遂期間。他的思想為該撒利亞的巴 

西 流 （Basil )*所柜 絕 '而君士坦丁堡議會於 

3 8 1年更定之為異端。

馬 爾 克 路 在 《論 子 的 屈 服 》（O n  the 

Sub jection of the Son ) 的 思 想 ，只見於優 

西比烏的作品，和他寫給猶流的信札中，原 

書已失散。按巴西流的記載，馬爾克路認為 

「子 」一 詞 只 可 用 在 成 為 肉 身 的 道  

( L o g o s  )* ；當 子回到天上，亦即是恢復道  

成肉身之前的情況，聖子與壁父短暫分離的 

情況便告終結。在祂返回之後，「祂就重返 

所出之地（指 父 ）那 裡 ，祂在出來之前沒有

( 獨 立 ）存 在 或 位 格 （Hypostasis T 的 」

( Basil, Letter 69 ) 。為反騒馬爾克路這一  

論 點 ，尼西亞信經內才加入「祂 的 國 （指聖 

子 ）沒有窮盡」一 節 。馬爾克路認為成為肉 

身 的 道 ，祂的身體本身就是神的形像，並由 

此 而 發 展 出 另 外 一 種 道 —— 人 的基督論  

( Christology )*，與亞流派的道—— 身體基 

督論對抗。

另 參 ：亞 流 主 義 （Arianism ) ; 亞他那修  

( Athanasius ) ;基督論（Christology ) 。

參考書自

A. Grillmeier, C h ris t in  C h ristia n  T ra d itio n , 
vol. 1 (Atlanta, GA, and London, 1̂975); T. E. Pol

lard, Johannine C hristology and the E arly Church 
(Cambridge, 1970), ch. 8; idem  in J. Fontaine and

C. Kannengiesser (eds.), Epektasis. Melanges Pa- 

tris tiq u e s ...Je a n  D anielou (Paris, 1972), pp. 187 〜 
96.

H . D . M c D .

M a rc io n 馬 吉 安 （約 80 ~  160) 馬

吉 安 是 在 本 都 之 塞 路 培 （Sinope of Pon-

tus ) 長 大 ，據說他的父親是個主敎，而他自 

己則是個富有的造船商。馬吉安早在二世紀 

初葉去羅馬之前，即開始在小亞細亞一帶敎 

導 。但他的敎訓為主流敎會所柜，故憤而另 

立 爐 灶 ，未幾即大受歡迎，發展得幾乎與主 

流敎會同樣壯大。

馬吉安最為人熟悉的，是他對經文和正 

典 書 目 的 研 究 （參 聖 經 ，Scripture*") 。他 

柜絕接納舊約為基督徒的聖經，自己編訂了 

基督敎最早的正典書目，包括了路加福音的 

節 錄 本 ，和 十 卷 保 羅 書 信 ，卻沒有敎牧書  

信 。 他 的 神 學 思 想 記 在 《對 比 論 》 

( A ntitheses ) ；在 此 書 中 ，他把舊約與新  

約的思想作個對比，以顯出舊約之非和新約 

之 是 。可惜他的作品沒有一本留存下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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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他 的 立 場 ，要從反對他的人的作品來重  

建 ， 而 論 之 最 詳 者 ， 首 推 特 士 良  

( TertuIIian )*的五卷《反馬吉安》（/Aga/'nsf 

M a rc io n ) °

馬吉安深信只有保羅（Paul )*才是真使 

徒 ，而其餘十二使徒早就因猶太化而成了假 

使 徒 。他把加拉太書置於保羅書信之首。《對 

比論》一開首便說：「啊 ，無窮的珍寶，又滿 

有 權 能 ，令人狂喜、驚異不已！偉大叫人無 

以 言 喻 ，無法想像，無可 比擬 ！」這便是他 

對保羅論到恩典之福音的讚歎。馬吉安從保 

羅的恩典觀，引伸出一套律法與福音（L a w  

a n d  Gospel f 的 對 比 ，把二者之不同誇大。 

他追隨當代本都之亞居拉（Aquila of Pon- 

tus ) 的 意 見 ，完全按字面的意思來解釋聖  

經 ，拒 絕 任 何 寓 意 法 的 解 釋 （參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但馬吉安對律法與福音的 

見 解 ，比保羅提出的大膽很多。他認為有兩 

個 神 ，一個是舊約的神，是創造者，也是律 

法和公義的神，預言一個猶太敎的彌賽亞要 

來 ；另一個是新約的神，這是以前人所不語 

識 的 ，是耶穌基督之父，也是恩典與救 «的  

神 。

耶穌基督是在羅馬皇帝提比利亞第十五 

年 ，把天父啟示出來；馬吉安這樣說，因為 

他不相信福音書中耶穌降生的記載。他認 

為 ，耶穌的死為人買來救恩，而叫耶穌從死 

裡復活過來的，正是耶穌自己。馬吉安奉行 

苦 修 主 義 （Asceticism )* ’因為他認為人拒  

絕 性 事 ，就能叫創造之神受挫。馬吉安只為 

沒結婚 的 ，和結了婚又禁愁的人行洗禮。在 

聖 祭 中 ，他以水代酒。有人說他在推行一種 

無 律 法 主 義 的 敎 導 ，他 則 說 ：「絕無此  

事 。」

敎父全力反對馬吉安的敎導，特別是他 

把救恩與創造 （Creation )*分 割 ，又把新約 

敎會與舊約的傳統根斷。因著他斜正典的意 

見 ，逼使敎會儘早訂出新約的正典書目，以 

及其他信仰的綱目（參 信 經 ，C r e e d s * )。 

馬 吉 安 在 好 些 敎 導 上 ，均 與 諾 斯 底 主義

( Gnosticism f 相 同 ，就如一個不知的神、 

對物界採取否定的態度，以及完全漠視舊約 

的地位。但馬吉安與諾斯底主義亦有許多明 

顯不同的地方，如他比較少胡亂臆測、編造 

神 話 ，拒絕寓意釋經法，強調信心多於某種 

特 別 的 「知 識 」 （gnosis ) ，以及非常重視 

建立敎會等。

另 參 ：正 典 （C a n o n  ) °

參考書目

B. Aland, 'Marcion. Versuch einer neuen Inter

pretation', ZTK 70 (1973), pp. 420 〜 7; A. Amann 

in DTC 9’ cols. 2009 〜 32; D. Balas in Texts and 
Testam ents: C ritic a l Essays on the B ib le  and Ear
ly  C hurch Fathers, ed. W. Eugene March (San 
Antonio, TX, 1980), pp. 95 〜 108; G. Bardy in 

DBS5, cols. 862 〜 77; E. C. Blackman, Marcion 

and h is  In flu e n ce (London, 1948); E. Evans, Ter
tu IIia n : A dversus M arcionem , 2 vols. (Oxford, 

1972)； A. Harnack, M arcion: Das Evangelium  vom 
fremden Gott (TU 45’ Leipzig,  ̂ 1924; repr. 1960); 

R. J. Hoffmann, M arcion： On the R e stitu tio n  o f 
C h ris tia n ity (Chico, CA, 1984)； J. Knox, M arcion 
and the New Testam ent: An Essay on the Early 
H istory o f the Canon (Chicago, 1942)； G. Ory, 

M arcion (Paris, 1980)； R. S. Wilson, M arcion: A 
S tudy o f a S econd-C entury H e re tic (1933； repr. 
New York, 1980).

E.F.

Maritain, Jacques 馬 利 坦 （1882 ~

1973 ) 法國哲學家和神學家，是近代多 

馬 主 義 〔T h o m i s m " ; 參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力 的 領 導 人 物 ，對文化的貢獻極  

大 ；一生著作極豊，書籍超過五十本，無數 

文章見於世界各地有分量的哲學期刊。

馬 利 坦 生 於 巴 黎 ，受 業 於 索 邦 大 學  

( S o r b on n e  ) ’主要的訓練是在科學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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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時他信服當時流行的觀點，認為只有科學 

能解答人心的問題；可惜在他刻意追求時就 

感到失望。在索邦讀書時，他遇上了日後的 

妻 子 ，奥 曼 索 夫 （Rai'ssa O u m a n s o f f  ) ，她 

是猶太籍的蘇聯學生，與馬利坦同樣熱心追 

求真 理 ，後來成為出名的知識分子和詩人。 

他們二人也曾合作寫過幾本書。

二人對索邦那種惟科學是尚的精神徹底 

失 望 後 ，有 幸 遇 上 伯 格 森 （Henri B e r g 

son ) ，誘發出他們的r 絕對意識」。二人在 

1 9 0 4年 結 婚 後 不 久 ，便 在 布 洛 瓦 （L 6 o n  

Bloy ) 的帶領下，坂信天主敎。

1907 8 年 ， 二 人 在 海 德 堡

( Heidelberg ) 進 修 ，馬利坦接觸到新生機  

說 （Neov italism，生機說是指生命非物理學 

和生物學能完全解釋的，因每一種生命均有 

一 種 「生 機 」 ） ，這學說在法國沒多少人認 

識 。此經驗對他日後思想的改變，占了很重 

要的位置。

馬利垣返回法國後，主持《實用生活辭  

典》（Dictionary of Practical Life ) 的編輯 

工 作 。在此期間，他認真地研究阿査那的作 

品 。 1 9 1 4年被巴黎天主敎研究院 ( 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 )選為現代哲學敎授。

從 1 9 4 5〜 8 年 ，馬利坦被委任為法國駐 

梵誇岡大使。此 外 ，他亦先後在多倫多、哥 

倫比亞、芝加哥等大學敎書。

馬利坦的思想深大宏博，簡 單地 說 ，他 

是以亞里斯多德和阿査那的原理作基礎，另 

加入他從各學派所得的亮光，古典與近代的 

都 有 。此 外 ，他對人類學、社 會 學 ，和心理 

學對人之分析，亦頗多心得，把這些加進他 

的思想體系。

馬利坦認為，任何物體在有本體之前， 

已先有本質（essence ) ，而二者是不應混精 

的 。阿査那是最早能分辨二者的人 ' 因此他 

稱阿査那為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的鼻 

祖 。

然而人怎樣認識物體之本質呢？馬利坦 

認為是靠人的原知 （intuition ) ° 他說物界

的本體是極其豊盛繁多的，叫人不得不多看 

一 眼 。人 對 物 界 的 掃 猫 ，是一種特別的掃 

暗 ，馬 利 坦 稱 之 為 「純 理 性 的 掃 暗 」

( noetic glances ) ，它每一次都能把字宙的 

奥秘透過原知向人顯露，而所顯露的，又可 

分為三方面：1.變動的本體—— 這是自然界 

的範 圍 ，人需要從經驗來分析；那是在時空 

下研究可觀察和可量度的世界，此之謂自然 

科 學 ；但屬於同一範圍的，是本體的分析， 

那是一種對理性、本體和結構的分析，謂之 

自然哲學。2.量的宇宙—— 這是數學世界要 

研究的範圍。3.本體的字宙一 這是形上學 

要研究的對象。馬利坦主力研究的，乃是要 

為自然哲學整理出求知論的秩序。

原來本世紀初的法國知識分子中，流行 

著兩種相對的思想。很多多馬主義的信徒， 

並不董視自然界的原理，他們差不多完全以 

形上學來代替自然科學的研究。另外一個極 

端是科學主義，它的信徒認為只有感官對世 

界的認識才有價值；凡是真的，都是可經驗 

和可量度的，因此都是科學家和數學家研究 

的對象。馬利坦本身對現代物理學和生物學 

的 認 識 ，使他深信科學家常是言過其實，因 

為他們本科的研究，常會把他們引到一個神 

秘的世界，那是非實驗和數學能表達或探究 

的 。

再 者 ，馬利坦發現，科學家與哲學家或 

神學家用的詞囊，雖然極不相同，但各人均 

是描述著同一世界的不同地方；因此他強  

調 ，要較充分了解真實的世界，我們需要本 

體的分析 ，和 「經驗學」 ( empiriological ) 

上的分析。他建立一種能把各種知識整合起 

來 的 理 論 ，稱 為 「物 理 數 學 的 知 識 」

( physicomathematical k n o w l e d g e  ) ’ 此亦 

即 中 世 紀 經 院 哲學 家所 說的 「居 間 科 學 」

( scientiae m e d i a e  ) ，一種能夠解釋物界  

和數學世界之秩序的原理。

從另一方面而言，馬利坦認為人的思想 

有自己的生命，這種生命與它的邏輯和表現 

方式不一樣：「我們不僅有邏輯思想，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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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亦有原知的思想」。他不單接受弗 

洛伊德對精神界各現象的分析，如無意識的 

直 覺 、傾 向 、壓制的意象舆愁念、痛苦的回 

億 、情意結等。他說人還有一種屬靈的潛意 

識 ，而人的靈性是S 久躍動的，且是人精神 

界一切活動之源；我們整個理念世界、邏輯 

關 係 、理性的對話和思想，全是源自人屬靈 

的潛意識生命。

馬利坦認為，我們對什麼是知識這一問 

題 的 認 識 比 較 狭 窄 ，以 為 只 有 屬 物 、理念 

化 、科學 化、可量度和可測試的才叫知識； 

他當然承認這種知識的重要，卻指出真實又 

影響人生的知識並不止於此。他說許多真實 

的 認 識 ，和受此認識影響而發的行為，都不 

屬 於 這 一 類 ，而 是 源 自 「無意識之邊陸地  

區 」。譬如詩人的知識、哲學前期的道德價 

值及奥秘的經驗，此等非理念式、直觀式的 

知 識 ，最能揭示人的真實生命，因此是不容 

忽略的。

人怎樣獲得「無意識邊睡地匿」的知識 

呢 ？馬利坦認為是透過「第六頻道」，而且 

人也是因此而認識神的存在。人只要肯反  

思 ，就不難發現自己的有限和短暫，這種發 

現與他的存在是相對抗的，因此他要尋找無 

限和永t互的神，來作他存在的基礎。

近 世 紀 的 極 權 統 治 ，對人類的禍害極  

深 ，馬利坦對政治哲學亦下過一番苦思，要 

解決這個問題。他把個體（individual ) 與個 

人 （person ) 分 開 來 ；他 說 ，法西斯主義者 

與馬克斯主義者關心的：都只是個體，這種 

個體不過是整體—— 社 、國家—— 的一部 

分 ，因此他們可以完全無視個體的價值，要 

求個體要為整體而活。但個人就不一樣了， 

他是承受著一種屬靈的價值與自由，而社會 

的 存 在 ，就是要支持這種個人的自由。正因 

為這緣故 ，馬利坦認為民主是一種比較理想 

的管治（政 府 ）的模式。

馬利坦有一特殊的本領，令他的跟隨者 

和批評者都十分欣賞，就是不管討 i命的問題 

有多複雜，他都能解釋得有條不素，容易明

白 ；加上他個人敬虔的生命，就令人更佩服 

他 。

另 參 ：多 馬 主 義 與 新 多 馬 主 義 （T h o m i s m  

a n d  N e o - T h o m i s m  ) °

參考書自

馬 利 坦 具 代 表 性 又 有 英 譯 本 的 作 品 ： 

A pproaches to  God, E T  by P. O'Reilly (New 

York, 1954)； B ergsonian P hilosophy and Thom
ism , E T  by Mabelle L. Andison and J. Gordon 
Andison (New York, 1955); Man and S tate (Chica
go, 1951)； P hilosophy o f N ature, E T  by I. C. B y m e； 

S cience and W isdom , E T  by B. Wall.
研究馬利坦之作品：J. W. Evans (ed.) Jacques 

M a rita in : The M an and H is A chievem ent (New 
York, 1965); Donald Gallagher, The Achievement 

o f Jacques and R afssa M a rita in : A B ib lio g rap h y, 
1906 〜 1961 (New York, 1962); Raissa Maritain, 
A dventures in  G race , E T  by Julie Keman (New 
York, 1945); Anicetus Tamosaitis, C hurch and 
S ta te  in  M a rita in 's  Thought (Chicago, 1959).

揚牧谷

Marriage 婚 姻 參性愁 ( Sexuality

Marriage, M i x e d 混 婚 混 婚 者 ’是指

婚姻關係中男或女一個是基督徒，另一個不 

是 ，不是的一方可以是某宗敎的信徒，或是 

一個無神論者。過去大多敎會牧師不肯為這 

樣的婚姻主持婚禮；今天大多數敎堂都不願 

借給這樣的男女舉行婚禮。他們的立場大多 

數是本於哥林多後書六 1 4 〜七 1 而建立的； 

反對這立場的人便以下列理由提出質疑：1. 

這段經文不是論婚姻關係；2.它很可能不是 

保羅寫的；3.現實不容許作這樣的堅持，因 

為敎會是陰盛陽衰。第 3 項理由是真實的， 

困難亦不易解決，因此贊成混婚者有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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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圾引力。但 1.與 2.項的理由（亦即聖經的 

敎 導 ）較 弱 ，無論我們多同情混婚者的景  

況 ，也不該用不相干的理由把這段經文解釋 

掉 ，使 他 （她 ）可以心安理得。

林後六 1 4〜七 1 的結構與內容

任何人都會發現，林後六 1 4 〜七 1 與它的上 

文下理不配合。假如我們把這段抽出來，六 

1 3與七 2 是連接得天衣無縫的，都是同論保 

羅要求哥林多人要心地寬大地接納他。問題 

是 ：討論混婚問題所本的經文，只是林後六 

1 4 〜七 1 這一段，與它的上下文沒有直接關 

係 ，除 了 贊 成 此 段 不 是 插 入 的 經 學 者 外  

( Barrett ) 。簡 言 之 ，我們只處理此段的結 

構與內容，也是可以的。

林後六 14 — b  1 這一段是個相當完整的 

單 元 ：有一個明確的主題—— 信與不信不能 

同負一斬 ( 14a ) ；然後藉五個反詰的問題， 

來說明分別為聖的重要（六 14 b, C, 15a, b, 

16a ) ，因為信徒就是神的殿；緊接著，作者 

引用舊約經文來支持他的論點，有些地方是 

直 接 引 用 （1 6 b ) ，多數是按大意來引用  

( 1 6 c ) ，甚 至 是 重 新 編 定 舊 約 經 文 來 用  

( 18a, b ) ；然後附帶三個應許（六 1 6 c 〜 

d, 17c, 18 ) ；最後是一個正面的結論一 要 

敬畏神，得以成聖（七 1 ) 。

由上述結構分析，我們不難看見它的內 

容 ，就 是 1 4 a的 主 題 ：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

16 ; 其餘部分只是籍反面（14b ~  16a ) 、 

正 面 （16b ~  18 ) ，和 合 （七 1 ) 的論證方 

法 ，申述為什麼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輕；附 

帶的三個應許（16c ~  d ) 只是加強保羅的論 

題 。簡 言 之 ，只要對主題經節詳加分析，應 

可看出本段經文的意旨。

但進入主題經文的分析前，本段經文引 

起的一些問題仍需處理，因為它們也是贊成 

混婚者常用的。

它引起的間題

有人認為插入的一段經文（林 後 六 14 — b

1 ) 不是出於保羅之手，故不具約束力。他們 

的意見有四項：1.在短短六節經文內，足有 

九個不屬保羅書信常用的詞賣 : 同負一能、 

彼 列 、相 干 等 ；2.全段有一股極強之排他思 

想 ，不像一個已從律法釋放出來的法利賽人 

會說的話；3. 二元論的味道太似昆蘭社團的 

信 仰 ；4.七 1 的 「身 體 」爽 「靈 魂 」不屬保 

羅的神學。好些學者是本於此而認定它是別 

人 所 寫 的 ( Schweizer, Rensberger, Fitz- 

myer, Dahl, Gnilka, Betz ) °

但一段經文是否出自使徒之手，並不是 

有沒有權柄的惟一標準；起碼從敎會的傳統 

看 ，它是否屬於正典一部分才是更有力的理 

由 。再 者 ，上述歐陸學者的意見，為許多英 

美經學家反對。首 先 ，保羅常在一段短經文 

用許多個陌生、只用過一次的詞語，這現象 

不 能 說 明 該 段 經 文 就 不 是 出 自 保 羅 的 手  

( H u g h e s  ) ，林 前 四 7 ~  1 3 有 六 個 ；林後 

六 3 ~  1 0有 四 個 ；十一 2 2 〜 2 9 也有四個。 

霍 羅 （Thrall ) 認為希騰文名詞與動詞的變  

化 太 大 ，單靠詞典作統計是不妥當的；她認 

為 本 段 只 有 一 個 真 算 得 上 只 出 現 過 一 次  

( 「彼 列 」），其 他 都 不 是 （另 參 A l i o， 

H u g h e s  ) 。第 二 ，本段之排他思想並不如貝 

斯 （Betz ) 所 言 ；保羅非本於律法主義要求  

讀者與世界分別出來，而要求信徒與世界分 

別既是保羅神學一貫的思想（羅 A  9 ; 林前 

六 1 2 〜 20 ) ，亦是成聖的基本法則；保羅 

不 僅 是 排 他 的 ，也 是 排 己 的 （羅 六 1 2 〜 

19 ; 加 五 1 3 〜 25 ) 。第 三 ’本段所謂之昆 

蘭 色 彩 ，其實從舊約到猶太敎均有（Bruce, 

Thrall, K i i m m e l  ) ，故不能證明不是出於保 

羅 ；第 四 ，七 1 的 「身 體 」與 「靈 魂 」，與 

保 羅 常 用 的 「按 肉 體 」 （kata sarka /  

soma ) 和 「按聖靈」 （kata pneum a )是沒 

有分別的 ( Lietzmann, B u l t m a n n  ) °

我們雖不能說上述四點能解決這段經文 

的作者問題，但仍然再強調，就算能證明本 

段 非出 自保 羅 的 手，只要它列在聖經正典  

內 ，仍然是具約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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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節的解釋

本段的鐘節在六 14a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  

相 配 ，不 要 同 負 一 範 」 （ ginesthe 

heterozygountes a p ls to is) 。 「原 不 相

配 」，《現代中文譯本》譯 作 「不 要 ……共 

事 」 ；呂振中則譯作不要與不信者「異類同 

能相配偶」。從文法結構來看，它是由否定 

的現在命令式 m s  g inesthe ( 直 譯 ：不要捲 

入 ），加一個現在分詞 /jeferozygounfes來 

傳遞的命令。問 題 是 ：這個命令的範圍是什 

麼 ？

「不要同負一範」是什麼意思呢？《現 

中》作 「不要… …共事」，很可能是避免「信 

與不信不能結婚」這個引起爭論的問題，但 

這樣譯法的問題就更大了，信徒怎可能不與 

不信的人共事呢？保羅不是明明禁止他們如 

此劃清界線嗎？不是說只有離世時才可能嗎 

( 林 前 五 9 及 下 ）？再 說 ，它真正的困難  

是 ：若然共事都不可，又怎可能結婚？

呂譯比較忠於原意：信與不信不要 r 異 

類同輔相配偶」，他把七十士譯本兩個意思 

合起來翻譯。

原 來 ， heterozygountes 一詞確是源自 

七十士譯本的利十九 19 ；「不可叫你的牲畜 

( L X X  : 牛 ）與 異 類 配 合 。」 heterozygo  

是譯希伯来文的 r t r ，它強調的是「配偶」。 

七十士譯本的申二十二 1 0 更明言，「不可並 

用 牛 、驢 耕 地 （epi to auto ) 」’它強調的 

是 「同輔」；呂振中把這兩個思想一齊用上 

了 ：不 要 「異類同輕相配偶」。這種譯法是 

為 現 代 經 學 者認 同的 ，特別在信與不信是  

「配 錯 偶 」的 翻 譯 （Martin, Barrett, Bult

m a n n  ) °

也有人用另一途徑來避免把本節解作信 

與 不 信 不 能 結 合 ，那 就 是 問 「不 信 者 」

( a p is to i) 是指誰？有人認為那是指保羅的 

敵 人 ，即假使徒，故本段只是禁止信徒不要 

與 保 羅 的 敵 人 相 配 合 （Rensberger, Col- 

lange ) ，雖 然 他 們 均 認 為 這 裡 的 「不信

者 」，很可能也是指異敎徒（Collange ) 。 

但這看法受到大多數經學者的反動，他們認 

為 ：1 . 「不信者」在保羅作品是個專有名詞 

( 林前六 6 ’七 12 ~  1 5 ，十 2 7 ，十 四 22 ~

24 ) ，他若另有所指，必然會加以說明；2. 

此處之不信者若是指保羅的仇敵，他會在林 

後十 ~ 十三章特別指出，但他沒有（Thrall, 

Furnish, Martin ) 。故 此 處 之 「不信者」只 

是保羅一貫的 用 法 ，指不信耶穌是基督的  

人 。

經文的意義

明顯 地，保羅是借助舊約禁止混合的命令， 

來叫哥林多人與不信者分別出來，這旣是大 

城市如哥林多面對的真實問題，也是哥林多 

敎會 面對的嚴重危機。故保羅寫給他們的  

信 ，就不斷提出要分別出來的警告：林前六 

1 ~  6 禁止信徒把訴訟帶到不義者的面前尋  

求 解 決 ；七 1 2 〜 1 6 、 3 9 ，指出信徒若再  

婚 ，只能選擇信徒，不可與不信的結合；十 

2 1 禁止信徒飮鬼的杯；林 後 六 14 ~ 七 1 則 

禁止信與不信的相結合。

保羅看婚姻是人際關係中最親密的一  

種 ，是 「二 人 成 為 一 體 」的 聯 合 （弗五 

3 1 ) ，因 此 r 同負一 1 0 」雖不僅是指婚姻的 

關 係 （Denney, P l u m m e r  ) , 它卻必然包括 

這最親密的關係；或反過來說，保羅是借用 

舊 約的 反混 合主 義，來反對不同信仰的混  

婚 ，這是合乎邏輯的。我們不管把不能同負 

一極解釋成怎樣屬乎低層次的事，像共 事， 

若低層次的不能共事，最親密關係的二人成 

為 一 體 ，反而是可能的嗎？這是說不通的。 

婚姻是靈、魂 、體的結合，敎會有一個時期 

視婚禮 為聖禮 （Sacra ment  )*的 一 種 ，亦是 

重視其神聖的一面。婚姻的確有其神聖層面 

的意義（Barth ) 。

不管現代敎會的實際情況是男多於女， 

或女多於男，信與不信的結合，是人故意漠 

視親密關係中最具決定性的一項原則—— 人 

所視之為終極意義的宗敎，在人最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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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作 用 ；勉強結合的人只可以在身體上結  

合 ，也許精神上他們亦能共同分享某些價  

值 ，在靈性上他們就是不能結合共鳴。換句 

話 說 ，他們仍然不能達到靈、魂 、體的真結 

合 ，其關係不能說是美滿的，不能合乎神計 

畫中二人結合所應達至的深度和諧。

正廣混婚的現象

以前混婚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信徒考慮與不 

信者結婚的個案不多；現在混婚成了敎會極 

普遍的現象，普遍到一個地步，不少信徒認 

為那是自然、不需討論的。引起討論者，都 

是敎會的保守分子，這些人把傳統及敎制的 

意 見 ，強加諸年輕人身上；他們認為只要互 

相尊重對方的看法，或二者一方肯讓步，他 

們就能像其他人一樣，快樂地生活在一起。

他們常這樣說：r 假如你 / 妳的敎會不 

是那樣蠻不講理…… 」，「為什麼我們不能 

決定自己的幸福… … 」，或 「只要我們相  

愛 ，沒有困難是不能克服的」。他們以為使 

混婚成為問題的是敎會，卻不知道同負一輔 

所要求的，是遠比有形宗敎的禁令更深層次 

的 ，而混婚的本質，正是叫他們不能應付的 

原因 。簡 言 之 ，叫混婚觸碟的不是有形宗敎 

的禁 令，而是混婚本身牽渉的，是很個人的 

問 題 ，有時甚至是信徒放棄了自己的信仰立 

場 （不少混婚者的結局），仍然挽救不了他 

們的婚姻，因為昔日的信仰經驗，已經與他 

這個人不能分開了，外在的妥協只會加深內 

在的衝突。

宗敎除了具有超越層次的意義外，它對 

人的自我亦具有深t y的塑造力：宗敎是他的 

意義指渉、優先次序的指標、價值意識的尺 

度 ，和希望的內容；這些元素當然會因著個 

人宗敎經驗的深淺，而有不同的比重，但它 

們必然會在那裡，並且已成為一個宗敎人之 

「自我」的一部分，是重要的構成體。當一 

對男女決定生活在一起，他們知道這種「一 

起 」是包括了雙方的強與弱、成與敗、希望 

與恐懼，他 （她 ）亦希望對方能這樣整體接

納 他 （她 ），不必像戀愛的時候，只敢把好 

的一面擺出來。二人若是屬於同一的信仰， 

共同的信仰便成了他們解決問題的共同基  

礎 ，不需永遠只讓強的一方決定解決問題的 

方 案 。二人若有不同的信仰，這個共同基礎 

是非常難以建立的。也許這是為什麼歷來在 

不同地方做的調查都顯示，混婚的離婚率高 

於同信仰者的離婚率；近年美國一些數字更 

顯 出 ，混婚比兩個都不是基督徒的離婚率更 

高 °

好些人以為，混婚的困難常是為宗敎問 

題 爭 吵 ，只要二人約法三章，不討論宗敎問 

題 ，又容許對方有充分的自由參加或不參加 

宗敎活動，問題就不會發生了。熱戀中人更 

滿有把握，深信他們爆熱的愛情能勝過這些 

欄 阻 ，不肯承認真正的問題不在那裡；而毎 

一對在離婚法庭互相對篤的男女，亦曾有過 

雙方深信戰無不克的爆熱愛情。保持碱黙永 

遠不是解決婚姻問題的辦法，一直妥協下去 

也不是。

我們絕不是說，信耶穌的人做的事永遠 

都 對 ，而不信的一方做的事永遠都錯，絕不 

如 此 。但問題豈不是正在這裡嗎？什麼是對 

的和錯的呢？決定對錯的標準，豈不正是與 

他 （她 ）過去的成長經歷、現今的世界觀， 

和將來的希望有密切的關係？而信徒的宗敎 

經 驗 ，肯定對一個人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具有決定性的塑造力量。舉 例 ，婚後的避孕 

就是 一 個 具 體的 問 題 ，與之相連的還有墮  

胎 ，不同的信仰立場會有嚴重分歧的看法  

( 試想一個天主敎徒與基督徒的婚姻），尤 

其是現今不再只是一個爭議的論題，而是牽 

渉到自己的骨肉，進而是對人之本性與命運 

的了解，其嚴重程度都不是熱戀中人願意承 

認 ，到了必須法擔時又常是求助無門的。

引致混婚增加的因素

敎會女多男少常被看為混婚増加的主因，這 

是不真實的。一方面說，沒有人因為點算人 

頭後預測輪不到自己才在敎外找斜象；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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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此 說 若 成 立 ，男信徒應沒有混婚的現  

象 ，實情當然不是如此。支持此說的，只是 

想把責任譲過於客觀條件，不知道混婚的成 

因與後果遠比這一點廣闇，其性質也是非個 

人 的 ；不把握它的成因，只會混靖了問題的 

性 質 。

促 成 混 婚 上 升 的 原 因 ，包 括 宗 敎 、文 

化 、環境和心理的因素在內，我們試把它歸 

納為三項處理。

A . 宗教因素。陰盛陽衰固然是其中一個 

因 素 ，除此之外還有：1.敎會敎導權柄的衰 

落 ，造成信徒對持守信仰原則的熱誠降低。

2 .科學的發達促使宗敎流於膚淺，人仍然熱 

中參與宗敎活動，只要宗敎不妨礙個人的利 

益 。宗敎的委身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它只 

是較具道德的人值得表揚的行徑。在一個科 

學愈發達的社會，神就變得愈遙遠，也愈不 

真 實 ，他們認為自然科學能夠解決世界的問 

題 ，而社會科學（心理 學 、社會學等）則是 

解 決 人 的 問 題 ，神只是敎會講台的一個課  

題 。3.敎會形象的低降，造成人對敎會有不 

同的要求；對很多人來說，敎會是一個星期 

曰才營業的鄉村俱樂部，是人可以認識別  

人 、找點節目，又讓宗敎氣氛洗蘇一週俗氣 

的地方。敎會近年不斷對世俗主義妥協，更 

加深信徒輕忽信仰的要求。

B . 文化因素。1.家庭維繁力的鬆他，造 

成年輕人愈來愈看婚姻純為二人之閩的事， 

昔日婚姻講究同背景（包括經濟、學歷和信 

仰 ）的門當戶對已不存在。子女結婚，父母 

只是被通知，不是被諮詢的封象，更是曰漸 

普 遍 ；社會科學家稱這種家庭是「開放的家 

庭 」 （o p e n  family ) 。2.男女求學與就業機 

會 均 等 ，增加雙方面的接觸機會，間接亦促 

進了 r 開放的婚姻」 ( o p e n  marriage ) ；從 

一而終的思想不斷受離婚高漲之消息的挑  

戰 ，現代人從不相信婚姻制度，到視婚姻為 

一種當試，不是一個結論，都會減輕不能同 

負一輔的警告力量。3 .個人的自由與創意被 

單方面地強調，加上人在開放的社會，二十

來歲便能在自己的專業上出人頭地。這種職 

業上的成就感，易於令人輕視人生較深層次 

的 問 題 ；由個人成就而誘發的個人主義，叫 

人更不相信自己不能勝過信仰不同所產生的 

困 難 。4.上述三項因素相加起來，令年輕人 

與敎外異性的往還自信随增，他 （她 ）們開 

始時不相信這種交往會結出愛果情花，到真 

的戀愛了，又不相信自己不能應付隨之而來 

的問題，混婚就成了必然的結果。

C . 心理因素。這項因素相當複雜，幾乎 

毎宗混婚均有他們獨特的心理成因，但較常 

見的 是 ：1.舊有行為模式及評價標準崩析， 

使年輕一代混靖了自由行動與正確行動的分 

野 ，進而削弱為行動負責任的心。2.研究婚 

姻問題的社會學家指出，混婚常是一種「逃 

避 」的 行 為 ，逃 避 專 横 的 雙 親 、宗敎的制  

約 ，及文化和社會的要求。這種逃避行為有 

時亦是一種報復的行動，自的是要傷害曾施 

制約者 。3.與同圏子的人（家 庭 、敎 會 ）關 

係弄僵了，以為另一圏子的人會給他較好的 

際 遇 。4 .另圏子的人不同的語言及作樂方  

式 ，會帶來新鮮感，而新鮮感又被等同為吸 

引 力 ，到新鮮感變作平凡時，不少人已走上 

混婚的不歸路。5.個人的快樂被視為婚姻淮 

一具決定性的力量，人要求並樓取快樂，視 

之為必然的權利，其他條件與要求若非不存 

在 ，就是處於極低的先後次序。6.結婚的年 

齢可能愈來愈遲（學歷水準愈高，愈 遲 ）； 

戀 愛 ，甚至性經驗的年齢卻愈來愈早（學歷 

水準愈低，愈 早 ）。過早的戀愛與性關係帶 

來的現實問題，不僅是越過他（她 ）那年紀 

的經驗能應付，亦 令 他 （她 ）無暇理會看來 

較抽象的宗敎禁令。

我們必須強調，上述三類成因絕不算完 

備 ，因為混婚者的成因幾乎是各有不同；個 

別地正視尋求輔助者的背景，才是真正解決 

問題之道。

一些建議 、

大多數社會學家承認，宗敎能給人千百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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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經驗一個組織網絡和解釋系統，進而獲得 

人生意義。人從家庭中汲取的宗敎價值，更 

能使年輕一代以平靜和自信面對外面紛擾的 

世 界 。但因著敎會形像日漸低落，家庭維繁 

力 曰 漸 鬆 她 ，而道德價值日漸多元化等因  

素 ，混婚個案必然會趨升。下面一些建議可 

作參考。

A . 家長與牧長。與一般印象相違的是， 

家庭與神職人員在年輕人的心目中，仍然占 

有重要 的 地 位，其親密關係與具權威的地  

位 ，《是不易被別的取代的，只有當家長和牧 

長 失 職 ，他們才退而求其次。特別對第二代 

信徒來說，一個關心的家長，一個具同情心 

的牧長，仍然是年輕人遇到人生困難時，第 

一個會想到的求助對象。家長與牧長可以對 

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範採取嚴謹的立場，當 

年輕人愛上敎外人而向他求助時，必須以同 

情心及膀聽的態度來獲得求助者的信任，好 

讓輔導的關係能維持下去。

輔導者有兩個角色是必須履行的：1.公 

正不偏地分析他們的問題，並指出不同块擇 

的 後 果 ；2.倘若混婚者是屬兩個不同的信  

仰 ，輔導者應分別指出二信仰在這方面的要 

求 ，和有關的問題可能引起的衝突（如上述 

天主敎對避孕、墮胎的不同看法，雖然天主 

敎會不反對自己敎友與更正敎信徒結婚）， 

讓他們多一個考慮的角度。輔導員的角色， 

是要信徒敢於面對問題，不是從妥協主義找 

廉價出路。無論我們怎樣解釋林後六 14 ~七  

1 ，低層次的不能同負一能，無論怎樣都不能 

推展到二人成為一體的高層次結合。

在輔導過程，下列四點要留意：1.詳詢 

二人的宗敎背景，找出宗敎經驗與他們之自 

我的關係，讓他們認識及面對這事實；2.強 

調忠於信仰的要求是無可選擇的；3.面對著 

你的是一與真實的人，不是書本的辯論題  

目 ；4 .提出可行 的方案，讓雙方暫處冷靜  

期 ，重新思考將來的關係。

B .對已陷於混婚關係者：1.必須承認混 

婚是逢反聖經的明訓，迁迴曲析地解釋有關

經 文 ，對除去個人內咎是一無助益的。但新 

約同樣反對離婚（Divorce )*，因此別想以一 

個錯誤代替另一個錯誤，積極地解決當前的 

困難才是達致幸福的途徑。2.坦誠又公開地 

討論宗敎問題，也許在開始時會引起不快， 

卻能防止內心的不滿及挫折藉另一途徑加信 

的宣浪出來；只要在適當的時候，用溫柔的 

方 法 ，夫妻二人討論彼此的宗敎問題  > 也不 

是必然引起磨擦的。3.聖經強調好行為能引 

發不信者好奇，垂詢信仰的原委；信主一方 

可藉好見證，邀請對方參加敎會的活動，進 

而請牧長約見他（她 ）談 道 。4.請對方閱讀 

與 他 （她 ）文化程度相若的福音作品，切忌 

介 紹 他 (她 ）看低 於 他 （她 ）文化涯度的文 

字 ，加 深 他 （她 ）輕看敎會之心；有關書目 

可請牧長或書局介紹。至終說來，引導對方 

信主是惟一能解決混婚困難的方法；自己放 

棄信仰則肯定是另一悲劇。

結a

熱戀中人的世界是只有一個人，不是兩個  

人 ，他 （她 ）連自己也忘掉了，只有對方。 

到這種戀情為婚姻固定下來，他 （她 ）是絕 

無選擇地要重回現實世界；羅密歐與朱麗葉 

若是真實人物，又能結婚以終，也必定走著 

同一的道路。婚 後 他 （她 ）要重建昔日叫他 

( 她 ）感到最有意義的關係；混婚者常是在 

這個階段，才發現宗敎賦予他（她 ）的人生 

哲學和行為標準，原來已成為他（她 ）自我 

的一部分，是無從分割的。二人若有相同的 

宗 敎 背 景 ，婚姻關係就可以自然地發展下  

去 ；不 然 的 話 ，一方若是以宗敎信仰為他  

( 她 ）人生之企盼和慣值，而另一方則對宗 

敎冷淡甚至反對，他 （她 ）就會覺得對方是 

反 對 他 （她 ）這 個 人 ；更悲哀的是，反對他 

( 她 ）的 是 他 （她 ）最愛的人，混婚的苦果 

就愈加苦a 了 。

這 樣 說 來 ， r 信 與 不 信 不 能 同 負 一  

輔 」，就 不 僅 是 一 個 命 令 ，也是一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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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參 ： 離 婚  （Divorce ) ; 性 愁  

( Sexual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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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Marrow C on tro ve rsy精 選 爭 辯 參波

士 頓 ( Boston, T h o m a s  ) °

M arty rdom 袍 道 糊 道 士 （ martyr ) 一 

詞 ，源自希騰文m a rtys，意思 是 |_見證 」。 

這詞在敎會很快使有 r 血的見證」的 意 思 ， 

是指一個人為了見證耶穌基督而被殺；可能 

早至 《坡旅甲陶道記 》〔M artyrdom  of Po ly

carp ; 參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Apostolic 

Fathers )*],甚至是啟示錄二 13 ( 另參徒二 

十二 20 ) 已經有此意思了。雖然在德修皇帝

( D e c i u s，主 後 250 ) 之 前 ，敎會受的逼害  

未算全面或持久，但作基督徒而有可能要狗 

道這個思想，卻是頗普遍的；當時的人認為 

狗道士是敎會的英雄。

早期敎會曾為荷道士寫了不少書籍，可 

分 下 列 幾 大 類 ：1.狗 道 史 ，包括受審經過  

( 並非本於法庭的受審記錄，但不少是與它 

有 關 ）；最早期的可推《游斯丁及其友人之行 

傳》l̂ Acts of Justin  and h is Com panions， 

約 165 ; 參 拘 道 士 游 斯 丁 （ Justin M a r 

tyr )*]。2 ,受 苦 記 ，通常是殆道士最後广段 

日子的際遇；最早期又可靠的受苦記，是《坡 

旅甲陶道記》，成書期是在坡旅甲剛袖道不  

久 ，大約為 1 5 6年 。3.鼓勵拘道的作品，其 

中 尤 以 特 士 艮 （Tertullian f 和 俄 利 根  

( Origen T 的最著名。4 袍道週年紀念的頌 

辭 ，目的是為激發信心。此等頌詞多記於敎 

父的講章集中。5.傳奇類 ，是後期信徒的a  

染與創作。

早 期 信 徒 認 為 ，狗道士得享異常的特  

權 ，能與聖靈和基督同在，使他們可以忍受 

試 懷 、見異象和說見證。葡道又能使罪得赦 

免 ；死後便立劾上天堂，不必經過居間狀態 

( Intermediate State )* 來等候復活等。

早期敎會高度推許稀道，以致後來發展 

出荷道崇拜，在第二世紀尤為普遍。敎會很 

早期便有供奉袍道士遺物或遺骨的風氣，後 

來他們把喪禮後的宴會，和狗道士毎年忌辰 

的紀念 ’與聖 餐 ( Eucharist )*合併起來。旣 

然 陶道士與神同在了，他們就向购道士祈  

禱 ，希望他們能為在世的人向父祈求。狗道 

士崇拜到了四世紀發展到最高峯，加上每年 

的 節 期 ，以他們名字命名的建築物，和新遺 

物 的 發 現 ，使敬拜荷道士的作風無遠弗届 

( 另參聖徒，Saint" ) 。

後來神學家對荷道事件賦予神學的地  

位 ，葡道的價值又再提升一層。他 們 說 ，人 

因糊道而死，是與耶穌的苦難相同，而其果 

效也相同，就是勝過撒但，並且為自己帶來 

末日的恩典。殆道士是飮了耶穌的杯，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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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難 的 r 血 洗 」 （參 效 法 基 督 ，Imitation 

of Christ* ) 。但基督徒是被逼接受狗道的， 

因為只有蒙棟選的，才會得著這恩寵。

在 君士 坦 丁（ 3 3 7年 卒 ）時 期 開 始 ’陶 

道 給 靈 意 化 了 ，它 成 了 修 道 士 的 苦 修  

( Ascetic )*祭 ，及主敎的事奉。在整個基督 

敎歷史中，凡敎會受到逼害，狗道使會重複 

出現。

另 參 ：靈修生活（Spiritual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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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馬 克斯主義

舆 基 督 敎 有 人 像 馬 克 斯 （Karl M a rx ,  

1 8 1 8〜 83 ) 一 樣 ，在他的論文引用普羅米修 

斯 （Pro m et h e u s  ) 的 話 ，說 ：「簡單地說， 

我僧恨一切神紙」，這話就把他的立場表達 

得再清楚不過了。但說來奇怪，當我們把令 

馬克斯聞名遅遍的主要思想濃縮為：「對受 

壓迫者的關懷」，它與基督敎的精神又是非 

常接近的。

這種看來好像是矛盾的關係，正是馬克

斯主義與基督敎的關係。馬克斯一方面咒罵 

傳統的敎會〔不僅說她有分於剝削，也說她在 

傳 播 一 種 無 法令 人滿 意的 「基督敎社會主  

義 」 （Christian Socialism f ] ，另一方面又 

承認宗敎可以是「這個無情世界的心臓」， 

能把真實的安慰帶給受苦的人。但馬克斯對 

宗 敎 的 批 評 ，主要還是認為它不足以救助  

人 ；他認為只要除去那些引起人有宗敎反應 

的 因 素 ，宗 敎自 然 就 會受 人遺 棄，枯姜而  

亡 。

馬克斯分析得最詳盡的社會因素〔主要是 

在 他 的 名 著 《資 本 論 》 （Das Kapital, 

1867 ) 〕，稱 作 資 本 主 義 （參 韋 伯 ， 

W e b e r *  ) 。他 說 ，整個剝削的機制，是建造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內，因為勞動力的成 

果必須在市場出售，然而勞動的人卻對此成 

果是什麼、怎樣生産，或怎樣分配該利潤， 

全無權力控制，剝削就由是而生。凡能控制 

或擁有資金的就能生利，馬克斯認為這種利 

潤是對無產階級的剝 削而來 的；無產階級  

者 ，即 是 r 除 了 棚 鎖 之 外 ，就一無所有的  

人 」。馬克斯窮一生之力，就是要去解釋這 

種剝削的機制是怎樣運作的，並且指出為什 

麼資本主義至終必會因著內部的矛盾而傾  

倒 ，引發出無產階級的革命。

馬克斯主義與基督敎的關係，自開始便 

頗為緊張，但馬克斯本人卻不是那麼反宗敎 

的 。我們可以說馬克斯是個「後基督敎人文 

主義者」 （參人文主義與基督敎，H u m a n -  

ism a n d  Christianity* ) ; 他柜絕的只是猶太 

敎和信義宗的傳統，並且宣告人可以脫離神 

和宗敎而獨立。可惜馬克斯的跟隨者就常把 

他們對宗敎的恨意，引伸到哲學批判的範圍 

之 外 。在一些已然發生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國 

家 ，或被前蘇聯占領的殖民地，宗敎差不多 

沒有生存的空間，其中尤以基督敎為然；他 

們認為基督敎是反動、反社會的，也是他世 

的 。信基督敎的人因而受了不少的苦，從被 

降載到被送入精神病院都有。

但 在 6 0 年 代 ，亦即是東西方處於冷戰期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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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基督敎與馬克斯主義的緊張關係得到緩 

和 ，這就是後期稱為「基督敎與馬克斯主義 

之對話」的成果。那時我們剛發現了「年輕 

時代的馬克斯」一些作品〔特 別 是論及 r 異 

化 」（參疏離感，Alienation* ) 一問題的作 

品〕；再 者 ，馬克斯好些思想是源自基督敎  

的 ，它們都成了對話的起點。這種對話使敎 

會重新重視信仰中的社會因素，亦使馬克斯 

主義者可以從他們自己的體系中，找到工具 

來批評他們敎條化的思想，和壓迫的政權。 

但自蘇聯於 1 9 6 8年入侵捷克之後，這種對話 

關係就中斷了，不過在美國還是間有進行。

從另一角度而言，馬克斯主義和基督敎 

仍是有尉話的，那是在拉丁美洲，亦即是 70 

年 代 興 起 的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T 。人再從馬克斯主義找到一些詰 

題 ，是 基 督 敎 也 感 與 趣 的 ，就 如 疏 離 、剝 

削 、實 際 行 動 （Praxis f 等 。但這次對話的 

背 景 ，就不僅是哲學的對話，而是對抗艇迫 

和貧窮的政治行動。現在的問題是：在反抗 

勞役的過程中，基督徒與馬克斯主義者，到 

底可以合作到什麼地步？我們可以使用同樣 

的 階 級 分 析 ， 彼 此 同 有 一 個 革 命  

( Revolution )* 的願望嗎？

此 等 問 題 至 今 仍 在 ，資本主義的持續  

( 更別說它的起源了，有人認為資本主義亦 

是由基督敎而來〉，就表明馬克斯的批判仍 

然 有 效 ，因為階級分歧仍然把資本主義的社 

會 分 割 ，造成權力與資源的不平均；而資本 

主 義 則 依 然 是 本 於 這 種 不 均 句 ，作為它  

存 在 的 基 礎 。 基 督 敎 是 關 心 公 義  

( Righteousness )*與公平的，這就令它與資 

本主義不容易和平共存了，特別是它以赤探 

裸的形式出現的時候；最起碼說來，基督徒 

有責任本乎此，來對資本主義下一個嚴肅的 

批 判 。

我們也要指出，馬克斯主義似乎缺乏工 

具去明白現代社會的一些特殊現象，就如本 

於性別和種族而造成的社會分割；它們沒有 

階級之分，但造成的異化後果，卻同樣厳重

〔參 黑 人 意 識 （Black Consciousness )* ；黑 

人 神 學 （Black T h e o l o g y  )* ；婦 解 神 學  

(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 故 此 ，即使馬克

斯主義當中有某些概念，與基督敎之社會思 

想相配合，我們也不能說二者是相容的，連 

是否可以互助互長也不容易說。

在世界觀的層次，二者之間的確存在著 

基本上的矛盾。無論馬克斯主義者怎樣挑戰 

敎會要坐言起行〔按 約 翰 （Johannine T h e o 

logy r 所 說 的 「行 真 理 （T r u t h  r 」的意 

思〕，或對現況作出一種政治及經濟的批判， 

馬克斯主義本身就是不能圓滿地解釋，人際 

間疏離關係的成因或療法，亦不能告訴人怎 

樣活一生才算最有意義。馬克斯主義者故意 

把人放在宇宙的核心，以代替神，以致完全 

忽略了人性的缺陷和不逮，間接地亦使它的 

眷智容易成為 r 日光之下」的虛空。

這樣說來 ，凡要討論馬克斯主義和基督 

敎之關係者，都要同時面對二者的相異點， 

和它們獨特的養見。今天的馬克斯主義已經 

非常多元化，哲學的馬克斯主義本身，亦分 

開 「人文主義式」的 ，他們強調階級鬥爭中 

有目的的人類行動；以 及 r 科學式」的馬克 

斯 主 義 ，強調他們的信仰可作經驗的試驗， 

故此特董社會結構多於人的行動。實 際 上 ， 

馬克斯主義亦可分作敎義式及僵化的馬克斯 

主 義 ’指馬克斯列字主義，屬 於 r 共產 」國 

家的保守思想；拉丁美洲及非洲的草命武馬 

克 斯 主 義 （參革命神學 * 〉 ，立志要推翻新  

殖民地及特權統治；還有一種批判式馬克斯 

主 義 ，多數與工會及左翼學衛團體有關，見 

於歐洲及北美。

基督敎仍然要面對馬克斯主義的挑戰： 

作為一信仰系統，它可以是另一種選擇；作 

為一意識形態，它是統菅著世界三分之二人 

口的一種思想工具。它仍然是人類的威脅， 

因 為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而人的尊嚴 

與 命 運 ，亦不能由國家來統壽。同樣地 '基 

督敎也要認真地面對馬克斯主義的挑戰：關 

懷全球的挑戰（參宣敎學，Missiolog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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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認 識 貧 窮 （Poverty f 没不公平的成因， 

予以抗拒，還要在人生各方面實踐我們所宣 

講 的 。

另 參 ：人文主義與基督敎（H u m a n i s m  and 

Christianity ) ；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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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M a r y 馬 利 亞 羅馬天主敎的馬利亞敎  

義 ，是 敎 義 發 展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D o c 

trine )•的一個典望，我們可以透過它，看到 

一個敎義是怎樣慢慢成形的。對馬利亞的崇 

敬 ，古已有之；但到了十九世紀，隨著馬利 

亞 在 盧 爾 德 （Lourdes ) 、 法 蒂 瑪  

( Fatima ) ，及其他地方顯現的傳聞不斷出 

現 ，馬利亞敎義亦迅速發展起來。有些夭主 

敎人士希望梵誇岡第二次會議（1 9 6 2〜 5 ： 

參會議，Councils,) ，能宣告馬利亞與基督 

是 「同為 救 主 」 （C o - R e d em pt rix ) ; 但其 

他人則認為當務之急，是怎樣冷卻民間崇拜 

馬利亞過熱的情緒。前一批人要求為馬利亞 

另立一文獻，但議會卻以些微的多票數，決 

定只在敎會敎義憲章 （D o g m a t i c  Constitu

tion o n  the C h u r c h  ) 中 ，用一章來描述她。 

把馬利亞看成為敎會一分子這件事本身，就 

是重要的中庸之道；但梵二論到馬利亞的地 

方 ，基本上與傳統的沒有什麼不同，其目的 

是 「要小心和公平地避免誇張之誤，另一方

面亦要免除偏狭之差」 （6 7 ) (這裡及下面  

括 號 內 的 數 字 ，均指敎義憲章第八章的段

數 ）。

東正敎對馬利亞的看法，除了兩處地方 

外 ，均與天主敎大致相同。東正敎不太接受 

馬利亞是無站受孕，傾向柜絕。再 者 ，他們 

原則上也不同意羅馬天主敎把對馬利亞的信 

仰 ，提升到敎義（D o g m a  )*的層次。

神的母廣( Theotokos; 53, 61, 66 )

路加福音一 4 3 說 ，馬利亞是「我主的母」。 

到了早期的亞歷山太學派，他們創立新名詞 

來把這思想表達得更清楚：theotokos ( 直 

譯 是 「那 位把 神 生 下 來 的 」，但一般均作  

「神之母」）。創造這詞的原意是與基督論 

( Christology )•有 關 ，與馬利亞崇拜無關， 

目的是肯定基督的神性，和道成肉身的真實 

( 由人而生）。3 2 5年的安提阿會議，採用 

這詞語來反對亞流（Arius )•，以肯定基督的 

神 性 。下一世紀的淫斯多留（Nestorius )*攻 

擊 這 詞 的 合 法 性 〔他 認 為 r 基 督 之 母 」

( Christotokos ) 更為合適〕，但他的意見沒 

被 接 納 ；4 3 1年的以弗所會議，仍 採 用 「神 

之 母 」來防範 嗣子 論 （Adop t i o n i s m  f 的讓 

誤 。直到此時，整個問題的焦點，均在基督 

論 那 裡 ，但淫斯多留已在一講章中警告會  

友 ，「你們務要小心，免得把童貞女變成女 

神 」。這警告對中世紀信徒來說更為適切， 

因為馬利亞崇拜已慢慢演變成一個宗敎，被 

人 稱 為 「上 天 之 后 」 （Q u e e n  of 

H e a v e n  ) ；這是聖經責備的一個名號（耶七 

1 8 ，四 十 四 17 ~  1 9 、25 ) ° 慢 慢 地 ’敎會 

亦培養出一種特別的崇拜方式，是專門獻給 

馬 利 亞 的 ，那 種 崇 拜 （hyperdou lia  ' 希騰 

文 ：hyperdou le ia ) 比獻絵其他聖徒的崇拜 

( d o u lia，希 騰 文 ：doule ia ) 為 高 ，卻比獻 

給神的崇拜（la tre ia  ) 為 低 。

中保（Mediatrix; 6 0  〜 62 )

中世紀發展出向聖徒（Saint )*禱告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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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馬利亞崇拜就更為流行了。這期間人認 

為基督是非常嚴厲，又難於接近的；馬利亞 

卻被形容為溫柔又具同情心，她便成了信徒 

與 基 督 之 間 的 中 保 ( 參 居 中 和 解 ，Media- 

tion* ) 了 。這種視馬利亞為中保的思想，在 

1 8 9 1年到利奥十三世（P o p e  L e o  XIII ) 的 

敎諭最為清楚：「神自己的意旨乃是，除了 

透過馬利亞之外，沒有什麼恩賜賜給我們。 

人怎樣非透過子，不能親近至高的父；同樣 

地 ，人不透過祂的母親，也不能接近子。」 

梵講岡第二次會議重新肯定馬利亞的中保地 

位 ，但加上解釋，說此信仰 r 既沒減少，亦 

沒增加基督是獨一的中保之神性及有效性） 

( 6 2 ; 另 參 6 0 ，那 裡 引 用 了 提 前 二  5 ~  

6 ) °

無J占受孕(Im m aculate conception; 59)
中世紀開始的時候，敎會有人相信馬利亞一 

生都沒有犯罪（Sill f 。但她是什麼時候開始 

沒 有罪的呢？安 瑟 倫 （A n s e l m  f 認為她降  

生 時 是 有 原 罪 的 （C u r  Deus Homo ? 

2:16 ) ; 克勒富的伯爾拿（Bernard of Clair

v a u x  )•則說她成孕時有原罪，但降生前卻給 

除 淨 了 （ 174 ) ，這 思 想 為 阿 查 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T 和 道 明 會 士  

( Do m i n i c a n s  ) *接 納 。但 敦 司 - 蘇 格 徒  

( D u n s  Scotus )*卻說馬利亞是無站成孕， 

並使此思想廣傳。不過開始的時候也不是普 

遍 接 納 ，西克斯都四世 （P o p e  Sixtus I V  ) 

在 1485 年和天特會議〔Trent, Council of* ， 

1546 ; 參 會 議 ** ; 羅馬天主敎神學（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f〕均沒對此敎義表態。 

不過後來羅馬敎廷還是接納了這個思想， 

1 8 5 4年比約九世（P o p e  Pius I X  ) 宣吿它為 

一 敎 義 ：「我 們 宣 告 ，有福的童貞女馬利  

亞 ，自她受孕的那一劾開始就蒙保護，不受 

任何原罪的站汚，這是透過無所不能之神的 

恩典與權利，亦是藉著人類之救主，耶穌基 

督的恩福。這敎義是神所啟示的，因此亦是 

一 切 忠 心 信 徒 必 須 相 信 和 持 守 的 」

( Ine ffab ilis  Deus ) 。

這個敎義是基於當代敎會一致的意見而 

宣 告 的 ，但我們卻不能在聖經找到絲毫的根 

據 。羅馬敎會認為這敎義是敎會一向認定為 

啟示的敎義，但我們也不能從傳統找到半點 

支 持 ，事實上它是敎義勝於傳統的一個例  

證 。無钻受孕的敎義，其實是敎宗無誤敎義 

的試金石；無 受 孕 敎 義 通 過 後 十 六 年 ，梵 

歸岡第一次會議便通過了敎宗無誤的敎義。

升天（Assum ption; 59 )
早在四世紀，敎會便流行一傳說，說馬利亞 

沒 有見死，而直接升到天堂，像以諾和以利 

亞一樣 。到了中世紀之初，這傳說成了大眾 

相信的敎義之一；七世紀有人施 1 1 ，要使它 

成為一敎義；到了 1 9 5 0年 ，終於如願以償。 

比約十二世 ( P o p e  Pius X I I  ) 在他所發的使 

徒 憲 典 （apostolic constitution, Muni- 

ficentissim us Deus ) 稱 ：「既 然 〔耶嫁基  

督〕能赐〔馬利亞〕這樣大的恩寵，使她免受墳 

墓的敗壞，我們必須相信祂真的如此做了… 

…那位尊榮的神之母… …至終成就了，成為 

她眾恩惠 至高 的 一 種，可以免去墳墓的敗  

壞 ，就像在她前面的 兒子 一樣 ，戰勝了死  

亡 ，身體靈魂均被帶到天上，在屬天的榮耀 

中 ，坐在她兒子的右邊為天后；她兒子乃是 

歷代不死的王。」

羅馬敎廷認為這敎義在神學上是適合  

的 ，也符合當代羅馬敎會的共識。但我們要 

留 意 ，這 敎 義 根 據 的 ，都是穿磐附會的騰  

想 ，全沒有聖經的基礎；而羅馬敎廷硬說馬 

利亞升天 ，無非是要為相信馬利亞是天后和 

中保找根據而已。

同爲救主（Co-Redem ptrix )
有些人希望梵講岡第二次會議，能宣布馬利 

亞與耶穌同為救主，卻不成功。雖然他們至 

終沒有使用這詞語，它的意思倒是相當清楚 

地 表明 。羅馬敎廷認為馬利亞在基督救睛之 

功 ，有一定的角色，若沒有馬利亞的首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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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命 令 」 ，道 成 肉 身 就 不 可 能 了 （路一  

38 ) 。馬 利 亞 「把生命賜給世界」 （53 ) ; 

r 死 亡是 由 夏 娃 而 來 ，生命是由馬利亞而  

來 」 （5 6 ) 。在十字 架 ，馬利亞與基督同受 

苦 難 ，並 且 「與這受害者一起同意接受這樣 

的 犧 牲 ，這 受 害 者 是 她 帶 來 這 世 上 的 」

( 5 8 ) ; 她 r 與十字架上的〔基督〕在苦難中 

聯合起來」，是 「與救睛主一起同工，為靈 

魂重建超然的生命」（61 ) 。

敎會之母 （M other of the Church; 53 
及 下 ，61及 下 ）

梵講岡第二次會議視馬利亞為「敎會最董  

要 ，也是完全獨特的會友」，她是一切信徒 

之 母 （53 ) 。雖然敎會憲法沒明文說馬利亞 

是敎會之母，保祿六世在 1 9 6 4年卻用上這稱 

號來傳此敎義。

大 體 上 說 ，更正敎會全部拒絕上述各  

點 。的 確 ，耶 穌 是 童 貞 女 生 的 （Virgin 

Birth r ，這有聖經的明訓；「神之母」一敎 

義也可以說是適合的，因為它在道成肉身的 

敎 義 上 ，是一種不能避免的結論。但其他有 

關馬利亞的信仰，正好說明敎義可以怎樣給 

人 敗 壞 ；它成了一個負面的範例，顯出一些 

不屬聖經，甚至是異敎迷信的思想與行為， 

可以怎樣給人發展成為敎義。從另一角度而 

言 ，它亦顯出以聖經（Scripture )*來試驗一 

切敎 義，是多麼的需要，而把敎會傳統提升 

到無誤的層次，又是多麼的危險。

另 參 ：羅 馬 天 主 敎 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聖 經 與 傳 統 （Scripture a nd 

Tradi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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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call, E r i c 馬期高 參安立甘大公主

義 神 學 （Anglo-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多馬 

主 義 和 新 多 馬 主 義 （T h o m i s m  a n d  Neo- 

T h o m i s m  ) °

M a s s 彌 撒 聖餐的另一名稱，多為羅馬 

天主敎及英國聖公會高派敎會人士所用。英 

文 之 M a s s 是來自拉丁文之 m iss io，而中文 

r 彌 撒 」則 是 音 譯 自 拉 丁 文 ，原 意 是 「差 

派 」（參宣敎或使命之 mission ) °

根據約六世紀初之聖阿維圖斯（St Avi- 

tus of Vien n e  ) 所 說 ，早期敎會及法庭在完 

結時宣告散會，用的就是這個詞語；就是直 

到 今 天 ，天 主敎 在 彌 撒 完 畢 時 ，亦會用上  

■Ite, missa est'作 結 束 。以彌撒來稱聖餐， 

早 自 安 波 羅 修 便 見 用 （St A m b r o s e ,  Ep.

20 ) ；聖公會 1 5 4 9年版的《公禱書〉亦是如此 

用 ，但後來就取消了。近代有些人看塞餐是 

一 種 獻 祭 ，以 彌 撒 來 稱聖 餐之 風，又再盛 

行 ，特別是英國國敎中。

有些天主敎人士認為，使徒行傳第二十 

章說有兩種彌撒，在三及四世紀把這敎義發 

展 起 來 。第 一 種 彌 撒 稱 作 學 道 者 的 彌 撒  

( M a s s  of the catechum ens ) ，是未受洗的 

人都可以參加的，類似我們聖餐主日的請道 

部 分 。這部分完結，主禮人就會請學道者離 

去 ，進 入 第 二 部 分 ，稱 作 忠 信 者 的 彌 撒  

( M a s s  of the faithful ) ，包 括平安禮、主 

禱 文 ，及聖餐部分，只有受過洗又行為良好 

的人才可以參加。

以彌撒稱璧餐，其實不一定含有特殊的 

神 學 意 義 ，路 德 （Luther ) *亦 如 此 稱  

( G e r m a n  M a s s  ) 。就是所謂的獻祭，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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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敎神學，也不是指再把基督獻上為祭， 

像好些基督敎護敎學作品說的天主敎譲誤那 

樣 。他們是以此來表示主禮的神父所擔當的 

角 色 ；他參與基督的自獻，使基督昔日的獻 

祭重現於此時此地，而這代表基督角色的， 

正是祭司（priest ) 的角 色 ，是源自希伯來書 

的 。

基督敎不同意天主敎彌撒的地方，仍然 

不 少 ，像祝聖後的餅和酒是不是成了耶穌真 

正的血和肉，和信徒要接受餅與杯等；但我 

們不要忘記，就是在基督敎內不同的宗派， 

守聖餐的習慣也不盡相同。

另 參 ：聖 餐 ( Eucharist ) 。

參考書目

R. Bruce, The M ystery o f the  L o rd 's S upper 
(1590 〜 1).’ A. Fortescue, ‘Mass, Liturgy of the. A  

N ame and Definition, in C a tho lic E ncyclopedia, 
IX’ pp. 790 〜 2 (1910)； J. B. Segal, The H ebrew  
P assover from  the E a rlie s t Tim es to  AD 70 (Lon
don, 1963); G. Wainwright, E ucharist and Escha
to lo g y (London, 1978).

楊牧谷

M a te ria lism 惟 物 主 義 這 種 思 想 認

為 ，凡存在者若不是物質，就是依靠物質方 

能存 在。假如我們以此作惟物主義的定義， 

它會空泛得可以包括很多種類 S 的思想在  

內 ，包括得誤克利特（D e m o c r i t u s，約主前 

4 6 0 〜主前 370 ) ，和伊壁鳩魯 { E p i c u r u s， 

主 前 3 4 2 〜主前 270 ) 的惟物主義—— 認為 

萬事皆可從原子的運動得到解釋；霍布斯 

( H o b b e s  )*的機械惟物論；以至近代之邏 

輯 實 證 論 （Logical Positivism )*，和馬克斯 

( M a r x  T 之惟物辯證論。我 們 也 可 以 說 ， 

惟物主義是一種具備不變之本體論立場（否 

定靈魂存在 ）的哲學理論，也是一種研究的 

方 法 。

反對惟物主義的形式亦有很多種，如笛 

卡 兒 （Descartes )*之 心 靈 與 身 體 二 元 論  

( D u a l i s m  )*，和一般的反衰減主義。它警 

告 人 ，字宙雖然有屬物的一部分，然而由此 

斷 言 宇 宙 只 有 物 質 ，卻 是 錯 誤 的 。表面看 

來 ，聖 經 強 調 人 性 ，看 人 性 為 創 造  

( Creation )*的一部分，似乎能補此不足； 

但聖經亦強調人的身體死亡後，靈魂仍存  

( 林 後 五 1 〜 10 ) , 又顯出二者是全然不同 

的 了 〔參 不 朽 （Immortality )* ；居間狀態  

( Intermediate State )*〕。

r 惟物主義」亦可指一種人生觀，是一 

種物質主義，認為只有財富或内愁滿足，才 

是人生惟一值得追求的目標。不過哲學的惟 

物主義與這種人生觀是沒有邏輯關係的。

參考書目

J. R. Smythies (ed.), B ra in  and M ind (London,
1965).

P.H.

Maurice, F. D . 摩 里 斯 （ 1805 ~  72)

摩里斯被譽為 r 十九世紀聖公會最偉大的思 

想 家 」， 生 於 英 國 諾 曼 史 東  

( N o r m a n s t o n e  ) ，其父是牧師，相信神體 

一 位 論 ，故他年輕時常與父親爭論宗敎及神 

學 問 題 。及 至 長 大 ，他進入劍橋之三一學  

院 ，本来預備將來做律師；後來跟著朋友轉 

了學院，卻因為不肯接受壁公會的三十九條 

( Thirty-Nine Articles )* ’ 使他既不能獲得  

助 學 金 ，又不能畢業，便下到倫敦；此事他 

遺憾終生。

後來 摩里 斯終 於接 受聖公 會的信仰； 

1 8 3 0年去牛津繼續學業，並 於 1 8 3 4年在沃 

里 克 郡 之 布 伯 荷 敎 堂 （Bubbenhall, W a r 

wickshire ) 任副牧師。兩 年 後 （1836 ) 他成 

為 蓋 伊 醫 院 （G u y ’s Hospital ) 的 院 牧 ，並 

且定期作倫理學的演講。在這期間，他完成 

了 影 響 最 深 遠 的 一 本 書 ：《基 督 的 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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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Kingdom  of C hrist; o r H ints to a 

Q uaker Concerning the P rincip le, Con

stitu tion and O rd inances of the Catho lic  

Church, 1838 ) 。可惜這本神學立場原屬正  

統主義的書備受誤解，敎會的攻擊從四面八 

方湧來。但學術界對他的貢獻卻是肯定的。 

1 8 4 0年倫敦大學委任他為英國文學與歷史敎 

授 ，1 8 4 6年成為倫敦大學英皇學院剛成立之 

神學院的神學敎授。

1 8 5 3年摩里斯與人捲進一場激烈的神學 

論 戰 ，他 在 《神 學 論 文 》 （Theo log ica l 

Essay, 1853 )裡反對罪人受的刑罰是永極不 

絕 的 ；他 說 ，永® 與時間是全無關係的。這 

論調引來的攻擊實在太大了，結果他要辭去 

敎授之職，並於翌年在倫敦開設了一間工人 

學 院 （W o r k i n g  M e n ’s College ) ，好實現  

他的社會主義的理想。這期間他著書不絕， 

而且深得學術界的讚賞，1 8 6 6年成為劍橋道 

德哲學的敎授。

摩里斯在神學上最偉大的貢獻，是兩冊 

《基督的國度》。他認為現今這個世界，就是 

基督的國度；基督徒的責任，就是要把創造 

中一切美好、正面的，也屬於「是 」 （yes ) 

的 帶 出 來 ，又 把 醜 惡 、消 極 的 ，和屬於  

「不 」 （no  ) 的壓制下去；為 此 ，他一生盡 

力避免說不（no  ) ，認為那是助長惡者的氣 

焰 ！此事令他時常為人所利用。

《基督的國度》的 原 著 ，在書題後有個子 

題 ，叫做《寫給貴格會一信徒，論到大公敎會 

之原則、憲制與律例》。他認為敎會原本只有 

一 個 ，各 敎 派 （r 系 統 」）只不過是把人納 

入不同的小圏子，至終就是分裂敎會，這對 

基督的國度是一個悲劇。在此書的下半部， 

他重新解釋聖經，說聖經就是神與人立約的 

見 證 ，先見於家庭，後是國家，最後是包涵 

萬國的敎會—— 這樣的敎會「就是基督的國 

度 」。

敎會是屬靈的，其標記是洗禮、信 經 、 

崇拜儀節、聖 餐 、聖職和聖經宣講，這些都 

是 「神與人立約的遂步明證」，是一個大一

統 ，人不應各為己利而把敎會弄得四分五  

裂 。他 承 認 ，連他的意見「也會發展成為一

系統....反過來說，這書若有什麼地方可以

幫助人越過自己的小圏子，使人相信有道路 

引往那活發又普世的真理，而這真理又是超 

乎我們的… …我願祂的名受稱頌」（vol. II, 

p. 332 ) 。

他渴望一切藩離盡撤，萬物同歸於基督 

的 那 一 天 。他 寫 給 友人 的 一 封信 如此 說：

「我確實盼望一個更深切的改敎運動，一個 

我相信會比十六世紀的改敎運動帶來更大祝 

福的復興……就是當敎會認識基督不單是敎 

會的元 首 ，也是整個人類的元首，以致更正 

敎和羅馬天主敎的每一個人，都飢渴慕義， 

親身認識同一的標準。」

摩里斯的思想為普世敎會合一運動立下 

極 大 的 功 勞 ；李 察 . 尼 布 爾 （H. R. 

N i e b u h r  )*在《基督與文化》（道 聲 ，="1992 ) 

一書更說，摩里斯 在 「基督改造文化」的模 

式 下 ，成就比任何基督敎思想家都大。

另 參 ：復 和 論 （Reconciliation, the Doctrine 

of ) 。

參考書目

摩 里 斯 的 作 品 ： The E p istle s o f S t John 
(1857); The E p is tle  to  the H ebrew s (1846)； Eus
tace  Conway (1834)； The G ospel o f S t John 
(1857); The G ospel o f the  K ingdom  o f H eaven 
(1864); The K ingdom  o f C h ris t (1838); The L o rd 's  
P rayer (1848); The O ld Testam ent (1851)； Sub
sc rip tio n  No Bondage (1835); The U n ity o f the 
New Testam ent (1854).

研究摩里斯的作品：W. M. Davies, The F a ith  
o f the L itu rg y  and the  D o ctrine  o f the T h irty-N in e  
A rtic le s (1964); C. Jenkins, F. D. M aurice and the 
New R eform ation (1938); F. M. McClain, M aurice. 
M an and M o ra lis t (1972)； C. F. G. Masterman, F. 
D. M aurice (1907); F. Maurice (ed.; 他兒子）’ L ife  
and L e tte rs , 2 vols. (1884); A. M. Ramsey, 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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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urice and the C o n flic t o f M odem  Theology 
(1951); A. R. Vidler, The Theology o f F. D. 
M aurice (1948).

楊牧谷

Maximus 馬 克 西 毋 （約  580 ~  662 )

從他一生事廣來看，他被稱為「守道者馬克 

西 母 」 （M a x i m u s  the Confessor ) ，因為 

他為了守衛真道而遭遇逼迫，卻又不因而陶 

道 （這 是 confessor在古敎會的用法，非如 

近 代 的 英 漢 大 辭 典 ，全 譯 作 「聽告解的神  

父 」）。從他一生的著作來看，馬克西母被 

稱 為 「東正敎神 學 之 父 」 （J. Meyendorff, 

C h ris t in  Eastern C hristian Thought, 1969 

pp. 99f.) ，不只量多質優，為當代東正敎神 

學家所僅見，就是論到對後代之影響，很可 

能也是無出其右的。奇怪的是，這麼重要的 

一 個人 ，我們對他的生平卻知之不詳。

生平

後人對馬克西母的生平知之不詳，不僅因為 

資料不 足，就是在現有的資料中，亦夾雜了 

很多後代人出於崇敬他而穿整附會的騰測， 

有些明顯是种話，一眼就看得出來；另一些 

如 時 、地 、人 、事等較平常的資料，就不易 

辨別真偽了。從另一方面而言，馬克西母的 

作品大部分都被保存下來，現代人研究他思 

想 的 ，亦與日俱增（參考書目，III ) 。

馬克西母是希腿的神學家，屬於拜占庭 

( Byzantine ) 貴族的一分子。6 1 4年作了修 

士 ，後來成為修道院的院長。6 2 6年波斯入 

侵 ，他逃難到非洲。自 6 4 0 年 起 ，他竭力反 

對基 督一 志 說 ( Monothelitism**，此為七世  

紀 的 異 端 ，指基督神人二性中只有一個意  

志 ，就 是 神 的 意 志 ，人 的 意 志 是 不 存 在  

的 ）。後來他透過幾個非洲議會使一志說被 

定 罪 。可惜在這種鬥爭中，他亦被拉特蘭會 

議 （Lateran Council, 649 ) 指為錯誤；四年 

後被帶到君士坦丁堡受審，並要他按著君士

坦丁二世的模式來修訂。他拒絕了，因而被 

放 逐 。6 6 1 年又被押回首都受審，他的立場 

像以往一樣，不為勢力所逼，這一次就被人 

割 去 舌 頭 和砍 去右 手，使 他 不 能 講 、不能 

寫 ；然後流放到高加索，不久就去世了。

思想

馬克西母一生的作品極多，包 括 敎 義 、修 

道 、釋 經 、體儀等範圍。他的神學思想是這 

樣 的 ：道成肉身是歷史的高峯，神的兒子成 

為 人 ，以 致 人 的 兒 子 可 以 成 為 神 的 兒 子  

( theOsis ' 直 譯 可 作 「變 成 為 神 」，或作 

「神 化 」）。他認為得救就是透過耶解，使 

人原具的神的形像得到重建、修 復 。馬克西 

母認為人墮落前沒有激情和肉愁，人的自私 

使他失去理性；而基督的受苦，就是表明肉 

愁 再 被 戰 勝 ，重建理性與感情的平衡。他 

說 ，道成肉身不單能令人脫離無知，也使人 

有力行善；而人在此生之目的，乃是透過善 

行 ，與神聯合。由此看來，馬克西母的神學 

中 心 ，基本上屬於基督論。但這個中心有一 

個相當廣闇的宇宙論作基礎；而使他被稱作 

「東正敎神學之父」的 ，正是這個形上基礎 

及其引伸；試分述於下。

1 .形 上 基 硬 ：神與世界

初期敎會深受異端的困擾，基督敎學者大多 

把一生精力投在對抗異端之上，沒有多少餘 

暇兼顧較抽象的問題，基督敎思想的形上體 

系 ，因 而 就 一 直 沒 有 什 麼 發 展 。俄利根  

( Origen )*算是例外的一個，但他的思想基 

本上是柏拉圖主義，也是敎會不能接受的， 

5 5 3年敎會議會的否決算是最明確的表示； 

從此以後到七世紀，敎會似乎就再沒有一個 

完整的形上基礎，來承托她的信仰；這情況 

在東正 敎內 尤為 嚴重 ，直到馬克西母的出  

現 ，情況才有所改善。

馬克西母花了大半生對抗基督一志說 > 

和 基 督 一 性 說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f ，並且發 

展出一套新 的 形上 基 礎 ，以代替俄利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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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俄 利 根整 個 系 統 的問 題 ，出在創造論  

上 。他認為宇宙可分為不可見的永極世界， 

和變易中的現實世界；前者屬理性的，後者 

則屬官感界。在墮落之前，宇宙是靜止不動 

的 （immutable an d static ) ，墮落使靜止的 

世界向外流散，形成紛亂的屬物界。人若要 

返回靜止的永極界，就要使用自由、自決的 

理 性 。 因 此 創 造 的 過 程 就 是 ：靜 止  

( stasis ) 、 運 動 （k in e s is ) 和 生 化  

( genesis ) 。換 句 話 說 ，創造本身是不大  

體 面 的 ，它只是墮落的結果；而宇宙萬物更 

沒有價值，只是永極界的影子。

馬克西母反對這種思想，他 說 ：「一切 

自然運動的基礎，就是眾生之生化程序被啟 

動 ，而眾生生化程序的基礎，卻是創造的神 

… …神是眾生百物之運動的始與終；一切均 

源 於 祂 ，又 要 歸 回 祂 那 裡 去 」

91:1217 cd ) 。

換 句 話 說 ，創造本身既不是墮落的結  

果 ，而萬物也不是與神永S 共存 的 （co-eter- 

nal ) ；它有一個起點 ' 就是神創造它的時  

候 ，也有一個終結，就是將來要回歸到神那 

裡 。神 創 造 萬 物 ，但祂本身是超乎萬物的  

( De Char. IV, 6 ) 。就 這 樣 ，俄利根主義  

的弱點亦被他顯露出來了，他 指 出 ：a.神是 

超越眾生萬物的；b .受造界是真實的，它不 

是真界流散的結果。他說眾生萬物的確是在 

生化和運動著，但其結果卻不像俄利根主義 

所敎導的，愈來愈離開神；剛好相反，萬物 

是 透 過 生 化 與 運 動 而 不 斷 向 上 歸 回 神 。 

r 萬 物 都 在 祂 裡 面 同 歸 於 一  

(anakephalaioumenon.’ Recapitulation*)

• 因 為 萬物都各按其類，分 享 神 （而存 

在 ）」（ 91;1080ab ) 。

2.人與自由

馬克西母不單把整個宇宙的存在建基於神， 

同時又堅持字宙的完整和真實，他更重要的 

目的，是把人神的關係，建立在分享與自由 

的基礎上，這是他在神學上獨特的貢獻。

馬克西母指出，神不僅賜萬物以存在； 

對人來說，祂更賜以永極的存在，這就是他 

的 「神的形像」。人的存在有一個目的要達 

到 ，就 是 「趨向神的自由行動」 （D e Char. 

Ill, 25 ) 。他 說 ，人趨向神的行動包括：意 

志 、能 力 、自由活動和自然意志；這些都是 

人墮落前有的特性。只有在人墮落之後，才 

產生了蓄意的選擇（deliberative choice ) : 

選擇離開神。這種選擇不單傷害了人與神的 

關 係 ，也危害了他內在的神的形像，因而亦 

損害他的自由。他 說 ：r 倘若人具有神性的 

形 像 ，而神又是自由的，那麼神的形像也就 

是自由的  了 。」 （D ia logue w ith Pyrrhus, 

91:324d )

這 形 像 未 受 損 害 之 前 ，人不必努力為  

善 ，他只要跟隨本性之所趨而行，那就是善 

了 ；這 是 「自由的動作」，是 一 種 「自然地 

便能趨向神的行動」。可惜自從人離開神， 

他就變得自私、自我中心，以滿足己愁為一 

切活動的原則。馬克西母說，萬物原是在人 

之 下 ，人不必心為營役；但自從人心內神的 

形像被破壞，他就失去自由，「或為物愁的 

需要而 ® 亟研究科學，或為私愁滿足而按物 

性來追求」（Amt). 91:1353c ) ，結果他就再 

無能力親近神了。簡 言 之 ，人運用自由使自 

己與神隔離了。

3.人與世界

人原具有趨向神的自由活動，這種活動的本 

質 ，原本是不會逃避世界的。為什麼要逃避 

呢 ，整 個 世 界 本 來 就 是 「微 型 地 存 於 祂  

內 」，就 像 大 海 中 的 瓶 子 ，海水既在瓶子  

內 ，瓶子亦在大海之中。大海就是世界，是 

在 這 樣 的 世 界 內 ，他與神是完全不能分割  

的 ，因為支持整個大海及其中一切的，就是 

神 （參 L. Thunb erg, M icrocosm  and 

M ediator, the Theo log ica l Anthropo logy of 

M axim us the Confessor, Lund, 1965, pp. 

80 ~  1 ) 。

人 「把萬物聯結於己身」，若 能 按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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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意志」而 活 ，不單能在自然界發現「隱藏 

的 神 」，也 能 藉 著 愛 而 歸 向 自 己 的 命 運  

( 神 ），同時亦進一步能使萬物歸回它的創 

造 主 。換句話說，人回歸神的活動有其宇宙 

的意 義 ，就是人只能在這世界內尋找及歸回 

神 那 裡 ，同時世界亦只能透過人，才能再歸 

回它的創造主。「他是受造界中各種極化現 

象 的 自 然 聯 繁 」，以 致 「萬物能同歸於一  

神 」。馬克西母說，r 這就是祥計畫的極大 

奥 秘 」 （Amb. 91：1305bc ) 。人 若 能 如 此  

行 ，重建宇宙的和諧，這就是他的「屬靈生 

活 」 ( De Char. IV, 44, 45 ) 。把屬靈生活  

建於現實的世界，與日後流行於敎會的避世 

式敬 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4.基督的重建

明 顯地 ，人沒有利用自由來趨向神，反以自 

由來選擇自己的路，與神疏隔，結果造成一 

種全面的疏隔，把自己絕對地孤立起來了。 

他 是 一 個 1.與 神 分 離 ；2 .與己 分 離 ；3.與 

別 人 分 離 ；4 以及與自然界分離的人（Ad. 

Thalas. 61; Ep. 10:499b ) 。基督的救膽與重 

建 ，就是針對人這種疏隔與異化的存在而發 

的 。

馬克西母所了解的基督的工作，與愛任 

紐 （Irenaeus )*那 種 「同歸於一論」* 頗接 

近 ，又 不 完 全 一 樣 。他說宇宙一切的二元  

性 ，都因人的罪而成了崩清和敗壞的因素， 

現在卻因基督的工作而勝過了。二元因素  

者 ，如男與女、天 與 地 ，它們都成了分隔人 

的因素 。馬克西母說，透過童貞女懷孕，基 

督勝過男女性別的對立；透過死亡和復活， 

祂勝過天堂與世界的分別；透過祂的身體被 

提 ，從此以後，人的理性與身體（感 官 ）就 

不 再 分 家 ，乃是與整個字宙 合 而 為 一 。最 

後 ，基督在人的身體內完成父神的旨意，這 

就 表 示 人 與 神 至 終 要 聯 合 ，不再疏離了  

( Amb. 91:1308 〜 9 d  ; 另參 M e y e n d o r f f  ’ 

上 引 ，P. 108 ) 。

r rn o

按現代標準，馬克西母解釋聖經的方法，難 

免 給 人 有 過 度 寓 意 法 （參 釋 經 學 ， Her. 

meneutics* ) 的 感 覺 ；而在建立神學體系  

上 ，他無疑是有足夠的想像力，但有時亦會 

太天馬行空。前者如解釋加拉太書三 2 8 、路 

加福音二十三 43 ；後者像論到天堂與世界的 

復 和 （參 A m b .  91:1308 ~  9d ) 。這些意見 

可能都是對的；但在評論過後，我們仍得注 

意 一 點 ：許多現代人無法接受的思想，在當 

時很可能是最為人認識與接受的。因此我們 

要 問 ，作者是全盤接受那思想在他的體系  

中 ，還是只借用其詞（因人人皆懂），卻另 

有含義呢？ 一個最現成的例子，是馬克西母 

了解的救睛，他用的詞語是「神 化 」或 「變 

為 神 」 （theO s is，英文是 deification ) ° 我 

們若按字面意思來解釋，得救的意思就是人 

變 為 神 ，這是現代人無法接受的。但馬克西 

母 並 不 是 說 ，基督的救續工作使人變為神  

( 因為東正敎之傳統禁止人把神形像化，免 

得神的超越受限制，故人得救而成為神，必 

然 會 弄 到 滿 天 神 佛 ，那 是他 們 不 能 想 像  

的 ），而是怎樣可以活得真正像人。用現代 

語 言 來 表 達 ，馬克西母常受現代人批評之  

r 神化論」，其實只是 W 論 「人類真實的存 

在 」 （M ey e n d o r f f  , 上 引 ， pp. 99 ~  115, 

164 ) 。

從正面而言，馬克西母的神學體系，與 

近 代 之 「整 全 宇 宙 觀 」 （holistic c o s m o 

logy ) 十分接近。宇宙不是靈魂的大監牢， 

而是神所支持及供養的，故媳赚亦有道。至 

於 人 ，他特重人整全的救膽，包括意志、感 

情和 理 性 ；不僅是靈魂才需救 *。人因著基 

督的工作而除去其逆性，可以有自由「走出 

自己之外」 （egkhSrSsis gndm ike ) , 以致 

他 能 r 接 受 聖 靈 無 上 的 恩 典 」 （ 

1076bc ) ’與神重新契合；這是馬克西母一 

方面維護神的超越，另一方面又保全了人的 

自由的一項神學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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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牧 谷

M e d i a t i o n居 中 和 解 按 字 面 意 思 ，那

是 指 在 兩 方 之 間 作 調 解 ，使 相 遇 ，或 使 復 和  

的 行 動 。在 基 督 敎 思 想 中 ，那 是 指 基 督 致 力  

於 神 人 之 間 的 復 和 （合 法 的 ） ，並 且 顯 出 靈  

體 及 人 間 作 中 保 者 的 不 濟 （不 合 法 的 ） 。

作 中 保 的 原 則 ，是 世 界 各 大 宗 敎 都 有  

的 ，他 們 各 有 不 同 的 功 用 與 名 稱 ，如 祭 司 、 

巫 師 、郎 中 、 求 雨 者 ，或 交 鬼 的 人 。而 兩 方  

者 ，一 方 面 固 然 是 人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超 自 然  

的 力 量 ，如 鬼 或 神 ，或 自 然 的 力 量 ，如 雨 或  

風 火 雷 電 。需 要 居 間 調 解 的 情 形 ，多 是 人 那  

方 面 冒 犯 了 能 力 較 高 的 另 一 方 面 ；舊 約 就 記  

載 了 不 少 居 中 和 解 的 事 情 及 中 保 ，例 如 列 組  

(創 十 八 2 2 〜 32 ) 、摩 西 （出 三 10 ) 、士  

師 、先 知 、君 王 （如 ：撒 下 六 14 ~  18 ) ， 

及 利 未 的 祭 司 。

基 本 上 來 說 ，我 們 有 兩 種 居 中 和 解 的 模  

式 ：在 人 這 方 面 有 先 知 式 的 ，那 是 由 一 個 被  

選 立 的 人 向 會 眾 宣 告 、傲 示 ，及 解 釋 神 的 旨  

意 ；在 神 這 方 面 有 祭 司 式 的 ，人 可 以 透 過 他  

來 親 近 神 ，並 與 神 和 好 。這 兩 種 形 式 的 居 中  

和 解 ，都 在 基 督 身 上 成 就 ，祂 並 且 為 中 保 董  

新 下 了 定 義 。

基 督 敎 信 仰 的 中 心 ，是 耶 穌 基 督 中 保 的  

身 分 與 工 作 。新 約 或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都 稱 耶  

穌 基 督 是 獨 一 的 中 保 。保 羅 說 ： 「在 神 和 人  

中 間 ，只 有 一 位 中 保 （mesitss ) 」 （提 前  

二 5 ) ，祂 也 是 新 的 和 更 美 之 約 的 中 保 （來  

A  6 ，九 15 ' 十 二  24 ) 。保 羅 間 接 地 從 基 督  

的 言 行 描 寫 祂 為 惟 一 的 中 保 ，是 宇 宙 合 一 的  

力 量 （西 一  1 6〜 20 ) ；祂 不 僅 滿 足 了 先 知  

的 職 分 ，啟 示 、宣 告 與 解 釋 神 的 旨 意 （參 太  

十 一  2 7 ; 約 一  1 8 ， 十 四 6 ; 徒 二  3 6 ， 三  

1 3 ，四 10 ; 林 後 四 6 ；敢 十 九 13 ) ，也 成 就  

了 祭 司 的 工 作 ，藉 著 自 獻 為 祭 ，不 斷 的 代 禱  

與 祝 福 ，把 罪 人 帶 到 神 的 面 前 ，與 祂 復 和  

( 參 路 二 十 二  19 ；約 十 七 9 ;羅 三 2 4 及 下 ， 

五 5 及 下 ，六 23 ; 林 後 五 19 ；來 一  2 , 二  

17 ’七 25 ' 九 1 4〜 15 ) 。新 約 認 為 基 督 的  

中 保 工 作 有 兩 方 面 ，積 極 的 功 能 ：是 救 恩 的  

媒 介 ；固 定 的 功 能 ：在 祂 自 身 上 把 人 與 神 ， 

天 與 地 聯 結 起 來 ；二 者 在 基 督 敎 敎 義 發 展 史  

中 ，都 曾 被 提 升 到 最 重 要 的 地 位 。

敎 父 及 經 院 學 者 （Scholasticism ) *強 調  

基 督 固 定 的 中 保 工 作 ，祂 因 為 有 祥 人 這 獨 特  

的 身 分 ，以 致 祂 能 透 過 死 、復 活 與 被 提 升 ， 

進 行 居 間 調 停 的 工 作 。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nas ) * 則 有 點 勉 強 地 把 基 督 中 保 的 工  

作 ，放 在 祂 完 全 的 人 性 ，此 種 人 性 使 祂 與 聖  

潔 的 神 和 有 罪 的 人 都 分 別 出 來 。更 正 敎 的 改  

敎 家 重 新 肯 定 ，基 督 的 工 作 是 積 極 、救 瞻 的  

中 保 工 作 ； 改 革 宗 神 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則 就 基 督 的 身 分 及 工 作 ，來 解 釋  

祂 的 三 重 載 分 ，即 先 知 、君 王 和 祭 司 （參 基  

督 的 職 分 ， Offices of Christ* ) 。再 者 ，為  

了 對 抗 中 世 紀 羅 馬 天 主 敎 那 種 祭 司 制 度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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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家強調基督的中保工作是獨特（參基督的 

獨特性  ’ U n i q u M e s s  of Christ* ) 、惟一  

的 ，也是永遠有功效的；更正敎後來還發展 

出 一 種 思 想 ，否認信徒中只有某些人是祭  

司 ，具 有 特 別 的 權 柄 （在 告 解 中 ）赦免罪 

惡 ， 可 以 獻 祭 〔Sacrifice* ; 指 聖 餐  

( Eucharist f ] ，以及否認天上有種種可以  

代禱的居間者〔如馬利亞（M a r y  )*及其他聖 

徒 （Saints )*]。他們強調基督獻祭與代求是 

完 美 的 ，又是永遠有功效的；而基督作祭司 

的 工 作 ，已為信徒開了一條路，可以自己到 

神的面前禱告〔參 事 奉 （Ministry )* ；信徒皆 

祭 司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

雖 然 在 梵 i f 岡 第 二 次 會 議 （1 9 6 2 〜

5 ) ，羅馬天主敎明文地董新肯定，基督是 

「惟一的中保」，但天主敎徒仍然看某些蒙 

召的人為祭司，代表其他聖徒與基督一同合 

作而為中保；此 外 ，他們亦稱馬利亞與基督 

一同作中保，或輔助祂的中保工作。所有這 

些 敎 義 ，對更正敎徒都是不能接受的，是不 

忠於聖經的敎導，也是對基督全備的中保工 

作 ，附加了太多不必要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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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H.

Melanchthon, Philip 墨 蘭 頓 （1497 ~ 

1560 ) 墨蘭頓生於布 雷 頓 （Bretten ) ， 

是人文主義者親 :赫 林 （Johannes Reuchlin, 

1 4 5 5〜 1522 ) 的涯孫。墨蘭頓自小使顧出不 

凡的潛質 ，長大後成為更正敎的改敎家。他 

第一篇學術作品是十七歲時寫成的，而伊拉 

斯 姆 ( E r a s m u s  )*則早至 1 5 1 5年便賞識他。 

在 這 階 段 ，墨 蘭 頓 是 個 人 文 主 義 者

( H u m a n i s t  )*。 1 5 1 8年 ，他去威丁堡作希  

騰文敎授，立刻吸收了改敎運動的神學，又 

成 為 出 色 的 學 者 和 敎 師 ，使 馬 丁 路 德  

( Luther )*欣賞不已 ° 1 5 2 1年他寫成《敎義 

要點》（Loci Communes ) 的 初 稿 ，此後一 

生都在修 fj它 ，並且使之成為信義宗基本的 

敎義手冊。

墨蘭頓是個學者而不是行動家，在處理 

衝突局面時，多次顯出他的弱點。就如他被 

激 進 派 的 勒 斯 大 （Carlstadt，約 1480 ~  

1541 ) 及慈味考先知 ( Z w i c k a u  prophets ) 

挑 戰 時 （參 極 端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Radical* ) ，要求威丁堡在 1521 ~  2 年間的 

改革要更徹底及急促，墨蘭頓就不能提供有 

力 的 領 導 。但路德 仍 是 支 持他 的 ，使他在  

「馬 爾 堡 對 話 」 （Colloquy of Marburg, 

1529 ) 和 奥 斯 堡 信 條 （1530 ) 都能貢獻所  

長 。奥斯堡文獻對改敎運動有極重要的影  

響 ，墨蘭頓的性情和技巧十分適合擬就促進 

和解的文獻。墨蘭頓的專長，在日後的雷根 

斯堡對話（Colloquy of Regensburg, 1541 ) 

亦得到發揮；在 那 裡 ，他和布塞琪 ( Bucer )* 

與天主敎的代表，如 厄 克 （Joh n  Eck, 1486 

〜 1543 ) 及 孔 塔 利 尼 （Ga s p a r  Contarini, 

1483 ~  1542 ) 開 會 ，在保窗雙方的歧見下， 

對 稱 義 （Justification )*達到一致的 意 見 。 

其 後 ，墨 蘭 頓 還 簽 了 施 馬 加 登 信 條  

( Schmalkaldic Articles, 1537 ) ，申明敎宗 

若尊董福音，他就會承認敎宗高於主敎。

路德一生都盼望墨蘭頓在神學上能更接 

近 他 ，塞蘭頓卻似有意要保持距離。例 如 ， 

墨蘭頓從沒有取得神學的博士學位，但卻是 

一 個 獨 立 的 思 想 家 。在 聖 餐 ( Eucharist )* 

上 ，他較接近加爾文 （Calvin ),；在預定論 

( Predestination f 及自由意志（Will )* ’ 他 

傾向伊拉斯婚：在稱義觀，他又比路德更具 

法律的味道。當路德離世 ( 1546 ) 後 ，墨蘭 

頓自然地成為接班人。1 5 4 8年 ，更正敎敗於 

天主敎手下，他妥協了，接受了萊比錫暫時 

和 約 （Leipzig Interim ) ，亦即是一■種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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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 神 學 ，加上羅馬天主敎儀式的折衷辦法， 

結果為更正敎與天主敎共同反對。這種妥協 

的態 度，大大削弱了他的領導權柄。終其録 

生 ，常與信義宗各人捲入種種鬥爭：與阿西 

安 得 （And r e a s  Osiander, 1498 〜 1565 ) 爭 

論稱義的問題；與安斯多夫 （Nicholas v o n  

Amsdorf, 1 4 8 3 〜 1565 ) 爭論預定論的問  

題 ，以 S 與其他信義宗的人爭論聖餐問題。 

他離世時，據說是求神 r 救他脫離神學家的 

憤怒」。他是一個博學♦ 聞的 人 ，終生是個 

人文主義者，一個極重要的敎育改革家，對 

德國的大學及敎育有很大的貢獻。

後人對墨 M 頓的評價頗不一致。有人認 

為他與改敎運動的大方向不一致；但在那個 

時 代 ，正如路德最厲害的敵人說的，墨蘭頓 

實在是一個有理性、中 庸 ，和追求大公精神 

的人物，比路德更容易使斤裂的兩方復和， 

並能找出一條二者皆能接受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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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tian S ch ism s麥 勒 丢 分 裂 參麥勒

丢 （Melitius ) 。

M e lit iu s 麥 勒 丢 亦 有 寫 成 Meletius 

者 ，但現今學者認為 Melitius才是正確的。 

這是四世紀兩個曾引起敎會分裂的名字，他 

們 同 屬 一 個 時 代 ，卻是兩個不同地方的主  

敎 。

第一個是埃及呂科波里（Lycopolis ) 的 

主 敎 。 時 維 主 後 3 0 6 年 戴 克 理 先  

( Diocletian, 2 4 5 〜 313 ) 逼迫敎會事件之  

後 ，許多人曾因怕吃苦而反敎；逼迫過後， 

敎會應怎樣看待他們呢？埃及亞歷山太主敎 

彼得主張從寬處理，惹起麥勒丢極度不滿， 

認為這樣做是對不起受苦的主。於是麥勒丢 

在未得彼得同意之下，自己按立合他心意的 

人為主敎；彼得大怒 ，把麥勒丢革除敎籍。 

後來戴克理先再度迫害敎會，這 一 次 ，連彼 

得也荷道了，麥勒丢則被放遂到礦場。他在 

那裡繼續傳道，並且用他按立的主敎建立敎 

會 。

這些分裂出來的敎會昌盛了幾十年，直 

到 3 2 5 年 的 尼 西 亞 會 議 （參 會 議 ， C o u n 

cils" ) ，麥勒丢分離出來的敎會被提出來討  

論 ；議 決 是 ：麥勒丢按立的主敎仍可繼續執 

行 載 務 ，但他們必須接受亞歷山太主敎的監 

督 ；麥勒丢仍可保窗主敎的載銜，卻是一個 

沒 有 敎 區 的 主 敎 。 到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T 任亞歷山太主敎的時候，麥 

勒丢領導的敎會，再一次與主流敎會分裂， 

尼西亞的協議無形中就失去了效用。麥勒丢 

分裂出來的敎會成為一獨立的小敎派，一直 

存在到八世紀左右。

另 一 麥 勒 丢 （Melitius， 3 8 1年 卒 ）則 

是安提阿的主敎（自 3 6 1年起出任）。當時 

亞 流 （Arianism )*爭辯最為爆熱，雙方都想 

爭取他的支持。但在一次就職講道中，他以 

歳言八 2 2 為 題 ，惹怒君士坦丁王，結果被放 

逐 。 3 6 2 年 猶 利 安 作 王 的 時 候 ，他可以返  

國 ，卻因為有亞流主義之嫌，而得不到亞他 

那修的支持，不 能復 職；此後還經歷多個皇 

帝 及 主 敎 的 放 逐 ，至 終 得 以 復 職 時 是 378 

年 。他在三年後（381 )君士坦丁會議召開期

L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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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離世。

由他引起的分裂是這樣的：他作安提阿 

主 敎 時 ，歐 大 吃 ( Eustathius，作主敎時是  

324 ~  30 ) 同一時間又稱為主敎，且二者勢 

成 水 火 ，但當時主流敎會傾向接絶歐大紘為 

正 統 ，麥勒丢的敎會便被視為分裂出來的敎 

會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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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M e l k i t e s麥基派 參 回 敎 爽 基 督 敎

( Islam a n d  Christianity ) 。

M e n n o n i t e  T h e o l o g y門諾會神學門

諾 會 神 學 的 根 ，可 以 追 溯 到 十 六 世 紀 荷 蘭 、 

德 國 及 瑞 士 的 重 洗 派 （Anabaptists ) *。門 諾  

( M e n n o  Simons, 1496 〜 1561 ) 、 馬 柏 克  

( Pilgram M a r p e c k  ' 約  1495 ~  1556 ) 、格  

列 伯 （C o n r a d  G r e b e l，約  1498 ~  1526 ) 及  

其 他 人 ，均 對 這 運 動 有 重 要 的 貢 獻 。後 來 稱  

為 門 諾 會 ，皆 因 荷 蘭 之 領 袖 遂 漸 成 為 整 個 運  

動 的 領 導 人 。

從 歷 史 的 角 度 來 說 ，門 諾 會 的 思 想 頗 得  

早 期 敎 會 信 經 （Creeds )*的 精 神 。從 信 仰 的  

角 度 來 說 —— 包 括 他 們 的 信 仰 宣 言 、敎 義 作  

品 、 信 仰 問 答 （Catechisms f 、 講 章 、 聖  

詩 、靈 修 作 品 及 崇 拜 —— 他 們 常 能 使 人 注 意  

信 經 及 信 條 （Confessions of Faith )*所 忽  

略 ，又 是 聖 經 清 楚 敎 導 的 ，特 別 是 基 督 受 苦

的 愛 、作 門 徒 生 活 的 操 練 （Discipling )•及  

順 服 、敎 會 （C h u r c h  )*的 特 性 等 。再 者 ，他  

們 亦 強 調 對 三 一 神 的 了 解 ，基 督 代 睛 的 死 ， 

基 督 堪 作 榜 樣 的 生 活 ，罪 是 人 自 主 不 順 服 的  

行 動 ，基 督 徒 要 向 神 負 責 任 地 生 活 ，基 督 的  

再 來 ，和 ;神 學 反 省 上 聖 經 的 首 要 地 位 等 。

但 在 整 個 門 諾 會 的 神 學 裡 ，敎 會 學 可 說  

是 最 重 要 的 。 它 的 特 色 乃 是 ： 重 生  

( Regeneration )*、聖 潔 的 生 活 、信 徒 的 洗  

禮 、 聖 餐 、 彼 此 洗 腳 、 敎 會 紀 律  

( Discipline )*、不 依 從 主 流 敎 派 、真 誠 、不  

抵 抗 主 義 、 宗 敎 自 由 ，以 及 政 敎 （C h u r c h  

a nd State )* 分 離 。

後 來 因 著 種 種 原 因 ，門 諾 會 的 信 徒 大 批  

移 民 到 歐 洲 及 美 國 ，整 個 門 諾 運 動 便 受 敬 虔  

主 義 （Pietism )•的 影 響 ，其 結 果 是 十 分 正 面  

的 ，它 更 新 了 這 運 動 的 精 神 ，特 別 在 宣 敎 及  

個 人 救 恩 的 層 面 。不 過 以 經 驗 為 主 的 敬 虔 主  

義 ，在 某 程 度 上 ，亦 削 弱 了 門 諾 會 神 學 一 部  

分 的 特 性 ，就 如 敎 會 紀 律 及 倫 理 等 。

從 另 一 方 面 而 言 ，門 諾 會 頗 能 認 同 基 要  

派 ( Fundamentalists )*與 新 神 學 的 鬥 爭 ，且  

也 在 神 學 上 受 了 基 要 派 的 影 響 ，值 他 們 一 直  

拒 絕 參 加 基 要 派 的 陣 營 。門 諾 會 的 神 學 是 保  

守 的 ，屬 於 福 晉 派 ( Evangelical )* ；新 神 學  

(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

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對 北  

美 及 其 他 各 洲 的 門 諾 會 思 想 ，可 說 沒 有 什 麼  

影 響 ，但 近 代 門 諾 會 思 想 對 新 神 學 某 些 倫 理  

課 題 ，就 顯 出 較 大 的 興 趣 了 。在 十 九 和 二 十  

世 紀 ，大 多 數 荷 蘭 和 很 多 德 國 北 部 的 門 諾 會  

信 徒 ，開 始 接 納 自 由 神 學 。他 們 慢 慢 融 入 了  

歐 洲 文 化 的 主 流 ，無 可 避 免 地 就 要 與 他 們 傳  

統 的 敎 義 分 家 。 自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好 些  

門 諾 會 的 神 學 均 有 新 的 變 化 ；北 歐 的 門 諾 會  

對 合 一 運 動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T 就 深  

表 與 趣 。

門 諾 會 神 學 發 展 的 特 性 ，可 以 說 是 愈 來  

愈 想 在 認 信 上 趨 向 統 一 （十 七 和 十 八 世  

紀 ） ，要 求 宗 敎 與 文 化 上 的 穩 定 （十 A 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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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世 紀 初 ） ，和 近 代 尋 找 自 己 神 學 上 的 身 分  

( 二 十 世 紀 ） 。 自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門 諾  

會 的 神 學 家 嘗 試 從 十 六 世 紀 之 極 端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Radical )*' > 重 尋 自 己 的 根  

源 。 「重 洗 派 異 象 的 再 現 」使 他 們 再 度 重 視  

聖 經 的 地 位 ，就 如 在 紀 律 、敎 會 、不 抵 抗 主  

義 、社 會 的 責 任 ，和 門 諾 會 的 神 學 身 分 ；他  

們 尤 其 看 重 此 等 問 題 與 門 諾 會 宗 族 中 心 的 思  

想 、文 化 的 多 元 性 、現 代 的 福 音 派 ，和 歷 史  

的 重 洗 派 等 關 係 。

門 諾 會 可 說 是 自 由 敎 會 傳 統 的 一 個 代  

表 ，他 們 的 信 仰 與 生 活 ，對 視 敎 會 為 一 立 約  

的 信 仰 羣 體 之 了 解 ，有 極 重 要 的 貢 獻 。今 天  

門 諾 會 內 部 一 個 大 挑 戰 ，乃 是 它 的 神 學 身  

分 ，以 及 在 一 個 不 斷 變 更 的 環 境 中 ，敎 會 與  

社 會 的 關 係 應 如 何 籠 定 ，這 些 他 們 的 敎 會  

學 ，有 很 重 要 的 影 響 。

另 參 ： 重 洗 派 神 學 （Anabaptist 

T h e o l o g y  ) ; 極 端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Radic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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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rsburg Theology 麥西斯堡神學

麥西斯堡是美國賓夕法尼亞中部一個小鎮， 

在十九世紀，它也是德國改革宗敎會神學院 

的所在，而他們信奉的神學，就叫做麥西斯 

堡神學。

自 1 8 4 4年 起 ，昔日長老會老派的神學家 

( 參普林斯頓神學，Princeton T h e o l o g y *  )

尼 溫 （Jo h n  W .  Nevin, 1803 ~  86 ) ，和德 

國 年 輕 歷 史 學 家 沙 夫 （Philip Schaff, 1819

〜 93 ) 聯 手 ，希望挽救美國新英格蘭及普林 

斯頓 的加 爾 文 主 義 ，因為他們已然墮落到  

r 清敎徒」式的復與主義，所以兩人要提供 

古 典 的 加 爾 文 主 義 給 人 選 擇 〔參愛德筆滋  

( E d w a r d s  )* ; 新 英 格 蘭 神 學 （N e w  E n g 

land T h e o l o g y  f ; 紐 黑 文 神 學 （N e w  

H a v e n  T h e o l o g y  )* ； 改 革 宗 神 學  

(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他們把重心放在 

古敎父大公信仰的基督論〔Christolog/ ：參 

信 經 （Creeds f〕，建 制 敎 會 （C h u r c h  )*的 

重 要 ，特 別 是 聖 禮 （Sacra m e n t  f 、事奉  

( Ministry )*、敎 義 方 法 ，以及該等敎會在  

歷史的發展。

從神學的內容來說，麥西斯堡神學可說 

是 英 國 安 立 甘 大 公 主 義 （Anglo-Catholic- 

i s m f 的 美 國 版 本 ，與 同 期 德 國 信 義 宗  

( Lutheran )*高派敎會的神學亦很相近，都 

反 映 出 由 康 德 （K a n t  ) *和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的主觀精神，轉移到黑 

格 爾 （He gel )*和 立 敕 爾 （Ritschl )*的歷史 

研 究 ；這些轉變必須放回德國福音派的敬虔 

主 義 （Pietism )*來了解 ，才能明白其意義。

福音派的敬虔主義很看重個人的得救， 

道 使得宗派、認 信 （Confessional T 和特別 ' 

是聖禮的實體，變得毫無意義。他們認為將 

來天堂會由各宗派的代表所居住，而重要的 

問題不是洗禮（Ba p tism  )•或敎會的會籍， 

而是人有沒有個別委身於基督。在美國大復 

與 其 間 ，宗派的確是更形紛亂，贊成者卻認 

為那是聯結真信徒的機會。不過在美國的情 

況就有點不同，宗派的多元化，似乎與他們 

在大復與所經 歷的 合一 有抵 觸（參復興神  

學 ，Revival, T h e o l o g y  of* ) 。

解決這矛盾的方案有多種。普林斯頓的 

神學家一般認為，加爾文主義最能表達復與 

的 神 學 ，循 道 會 （Methodists )*及其他敎派 

亦對自己有相似的看法。其他人則認為，我 

們必須丢棄所有的宗派思想，「重建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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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會的本色，這 在 「末 世 」恩福的時代是可 

行的〔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S ev enth-Day 

A d v e n t i s m  f 、基 督 敎 會 、耶穌基督末世聖  

徒敎 會 ；參小敎派 ( Sects )*]。

麥西斯堡的反應又是怎樣的呢？他們認 

為整個改革敎會，就是包括了更正敎會和大 

公 敎 會 ，他們不是一敎派，乃是敎會發展中 

一個表現，其根源是在歷史；這是為什麼他 

們 不 重 視悔 改的 經 驗 ，而看董敎義的敎導  

(尼 溫 的 A n xious B e n c h  ) ，並且強調聖餐 

( Eucharist )*中基督真實的臨在，好代替復 

興派的個人經驗〔美國加爾文主義對聖餐的看 

法 ，有些還簡化至無知的慈運理（Zwingli T 

主 義 ；而尼溫理解的改革宗聖禮傳統，反而 

比賀智（H o d g e  )•更準確〕。

除此之外，改革宗的禮儀以及聖職再被 

重 視 。麥西斯堡追隨德國的加爾文主義的研 

究 ，認為真正的加爾文主義，比新英格蘭或 

普林斯頓的加爾文主義，更不重棍神的論旨 

和 定 罪 （參 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 ；也 

許這是他們對清敎徒 （Puritans )*誤解蒙召 

的反應吧。

雖然美國敎會處於多事之秋，麥西斯堡 

神學曾提供有用的洞見及修正，但這種貢  

獻 並 不 長 久 ；他 們 對 合 一 運 動 的 立 場 ，則 

被評為對天主 敎 過 分 讓 步，對聖經的權柄  

又 似 乎 不 夠 董 視 〔參 基 要 主 義  

( F u n d a m e n t a l i s m  T ； 聖 經

( Scripture )*]。.無論如何，認信和聖禮的價 

值 ，在多元化之美國福音派羣體，仍是個沒 

有定案的議題；在這意義之下，研究麥西斯 

堡神學也不是沒有好處的。

參考書目

J. H. Nichols, R om anticism  in  A m erican 
Theology (Chicago, 1961)； idem  (ed.), The M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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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

M e r i t 功 德 或 善 功 是指人因其善行而該

得的報賞。從一表面的層次來說，功德的觀 

念是從聖經來的，聖經許多處都說，順服的 

得 賞 ，而 背 逆 的 要 受 罰 （如 ：申 五 2 8 ~  

33 ; 太 五 3 ~  12 ) ；保羅更說，神 「必照各 

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羅 二 6 ) 。不過使徒 

更 進 一 步 說 ，人的背逆使他不可能本於功  

德 ，而與神發生良好的關係。人若倚靠工價 

的 原 則 ，是十分悲慘的，因 為 r 罪的工價乃 

是 死 ，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 ，乃是永生」（羅 六 23 ) 。

耶 穌 （Jesus f 不 承 認 順 服 是 有 功 德  

的 ，反 勸 告 門 徒 要 說 ：「我們是無用的僕  

人 ，所作的本是 我們 應分作 的」 （路十七 

10 ) 。祂在比喻中宣告神的恩典，卻沒有危 

及公 平 的原 則（太 二 十 1 ~  16 ; 路 十 五 11 

〜 32 ) 。福音是透過饒恕而賜下，不是論功 

過 而 行 賞 罰 （太十A  2 1 〜 35 ) ，對不敬虔 

的人來說，只有這樣才算得上是福音。耶穌 

與 保 羅 （Paul )*均猛烈批評他們那一代的功 

德 神 學 ，並建立了他們的恩典神學，指出神 

純是本乎恩典（Grace T 來 棟 選 ，與蒙棟選 

者本身的功德全無關係（參申 七 7 〜 8 ) 。 

璧經確實亦有論及忠心事奉的人會得獎賞， 

但 這 些 全 是 對 已 經 得 救 的 人 而 說 的 ，是 

要 來 說 明 父 神 賞 善 罰 惡 的 公 義  

( Righteousness )* ；聖經還說到神本身就是 

我們最大的獎賞（如 ：來十二 4 〜 11 ) 。

雖 然 後 期 的 神 學 接 受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的 概 念 ，認為就算具功德的  

行 動 ，也是出於神對我們的恩典，但這思想 

始終認為救恩需要人的合作，這一點是很有 

問 題 的 。 中 世 紀 神 學 把 「適 合 的 」

( congruent ) 恩 典 與 「應 受 的 」

( condign )恩典分開。前者是指人本達不到 

得功德的標準，神卻本於自己懷慨的性格， 

來賞賜行善的人；後者則是本於厳格的標準 

來論功行賞。也有人認為有些人的善行是非 

常 大 ，過了神對常人的要求（如 ：狗 道 ）， 

那麼這些多了出來、剩餘的恩典，使可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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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敎 會 的 「功 德 寶 庫 」 ；其 他 達 不 上 標 準 ， 

又 想 要 蒙 恩 的 ，便 可 以 透 過 赦 罪 券 來 「申  

請 」 了 。這 樣 一 來 ，犯 罪 的 就 可 以 免 去 一 些  

刑 罰 。

更 正 敎 強 烈 反 對 這 些 敎 義 。 改 敎 家 強  

調 ，完 全 順 服 神 是 人 的 本 分 ，本 身 不 會 為 人  

賺 取 任 何 功 德 。福 音 本 身 便 是 人 惟 一 的 「恩  

典 寶 庫 」 。 稱 義 （Justification ) * 是 神 自 己  

宣 告 赦 免 人 的 義 ，與 人 的 善 行 無 關 ，是 全 然  

本 乎 耶 穌 基 督 的 恩 典 而 賜 予 的 。天 特 會 議  

( Trent, Council of*, VI: 16 ) 只 是 重 申 其 立  

場 ，沒 有 在 敎 義 上 有 什 麼 改 變 ，仍 然 說 善 功  

可 以 為 人 賺 取 永 生 。近 代 天 主 敎 及 更 正 敎 則  

重 新 研 究 ，到 底 功 德 一 詞 是 否 足 夠 表 明 聖 經  

對 善 行 的 看 法 ；他 們 均 董 視 人 的 稱 義 是 全 本  

乎 神 的 恩 典 。不 過 ，天 主 敎 直 到 今 天 ，仍 然  

強 調 敎 會 之 恩 典 寶 庫 這 思 想 ，仍 然 認 為 有 些  

聖 徒 的 功 德 自 己 用 不 完 ，可 以 儲 蓄 起 來 ；而  

本 於 身 體 這 個 神 秘 的 觀 念 來 說 ，一 些 有 需 要  

的 肢 體 ，為 了 他 們 的 救 恩 ，就 可 以 分 享 了 。 

更 正 敎 則 認 為 ，這 思 想 不 重 視 基 督 的 恩 典 是  

足 夠 任 何 人 的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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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J.

M e t a p h y s i c s形上學我 們 可 以 說 ，形

上 學 是 要 找 出 真 體 （reality ) 的 最 基 本 結  

構 ，不 是 像 科 學 研 究 那 樣 倚 靠 觀 察 及 實 驗 ， 

乃 是 透 過 有 系 統 及 批 判 的 思 想 ，嘗 試 分 析 及  

試 驗 一 些 像 「原 因 」 、 「本 質 」 、 「物  

質 」 、 「思 想 」 及 r 事 件 」 等 概 念 。形 上 學

學 者 的 工 作 又 是 什 麼 呢 ？他 可 以 是 描 述 我 們  

對 這 世 界 的 認 識 ，修 訂 或 改 進 我 們 此 等 概  

念 ；又 或 者 說 明 現 象 背 後 的 真 體 。前 一 類 的  

大 師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Aristotle f 、 洛 克  

( L o c k e  ) *、阿 蛮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 ’ 

和 這 代 的 史 特 勞 森 （Sir Peter S t r a w s o n， 

1 9 1 9 年 生 ） ； 屬 於 後 者 的 有 柏 拉 圖  

( Plato ) *、 斯 賓 諾 沙 （Spinoza ) *、 萊 布 尼  

M  ( Leibniz ) *、柏 克 萊 （Berkeley )* 和 休 譲  

( H u m e  )•。當 然 ，絕 大 多 數 形 上 學 者 的 工  

作 ，都 會 包 括 上 述 兩 方 面 ，有 些 還 可 能 像 戈  

林 吳 特 （R. G. Collingwood, 1889 〜 1943 ) 

一 樣 ，認 為 人 思 想 的 前 設 會 不 斷 改 變 ，因 此  

就 算 是 第 一 類 的 形 上 學 作 品 ，也 需 要 不 斷 的  

修 訂 。

有 時 某 些 形 上 學 學 者 努 力 的 目 標 ，的 確  

是 驚 人 的 ，舉 例 說 ，他 要 證 明 時 間 不 過 是 一  

幻 象 ；或 所 有 存 在 的 其 實 是 一 個 單 元 ，其 他  

個 體 最 多 只 有 部 分 是 真 實 的 ；或 世 上 的 物 質  

與 心 靈 ，都 是 由 某 種 「中 性 的 東 西 」造 出 來  

的 ；或 基 督 徒 較 感 興 趣 的 是 ，認 為 人 可 以 藉  

理 性 證 明 或 否 證 神 的 存 在 ，或 靈 魂 的 存 在 。 

這 一 類 宣 稱 常 常 是 彼 此 矛 盾 的 ，加 上 形 上 學  

學 者 一 直 不 能 說 服 別 人 接 受 他 的 意 見 ，就 叫  

人 對 整 個 形 上 學 產 生 疑 問 了 。

的 確 ，有 些 哲 學 家 真 的 認 為 形 上 學 在 原  

則 上 行 不 通 ，它 至 多 只 能 描 述 我 們 的 思 想 ， 

卻 不 能 改 正 它 。康 德 （K a n t  )*就 認 為 使 科 學  

( 以 及 一 般 經 驗 ）成 為 可 能 的 「綱 目 」 ，如  

整 體 、限 制 、物 質 、原 因 等 ，它 們 本 身 都 不  

是 真 實 的 ，只 是 我 們 經 歴 現 實 的 條 件 ，因 此  

我 們 不 能 藉 著 它 們 來 越 過 我 們 所 經 驗 的 ；就  

如 以 此 來 辯 論 ，到 底 世 界 是 否 有 範 圍 或 時 間  

的 限 制 ，或 世 界 是 否 為 神 所 創 造 。近 來 在  

1 9 2 0 及 3 0 年 代 ， 邏 輯 實 證 論 （Logical 

Positivism f 更 直 接 地 說 ，形 上 學 是 沒 有 真  

實 意 義 的 ，因 為 它 本 身 完 全 不 能 提 供 任 何 條  

件 ，讓 我 們 試 驗 它 是 真 是 假 ，因 此 就 不 能 說  

它 是 言 之 有 物 了 。對 基 督 徒 來 說 ，這 比 康 德  

的 批 判 來 得 更 具 殺 傷 力 ，因 為 他 一 直 認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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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能藉信心認識神，而這種信心卻是不能 

用理性證明的。現在人動形上學的批評是： 

凡不能用實證原理說明的假設，都是無意義 

的 ，因為它的語句並沒有提出什麼真實的內 

容 給 人 驗 證 ，基督徒信仰的語句正屬這一  

類 ，因此也就是完全無意義的了。

有些哲學家認為，形上學不是一套描述 

事 實 的 系 統 ，它只是用來看世界和解釋世  

界 ；另有些哲學家則認為，形上學的論證只 

不過分析我們的概念，他們不再看形上學可 

以涵括一切的體系。更有一些比較頑固的學 

者 ，說形上學只不過是人嘗試了解任何世界 

的基本結構，因此它只屬於世界的一部分； 

要求世界某一部分之特性證明或否證這結構 

的 真 實 ，本身就是荒讓的。倘若分析像時間 

與原因一類概念是合法的話，那麼要找出到 

底像時間這類概念裡面是否有矛盾，也應算 

是合法的了；或 說 ，去研究原因一類概念是 

否必須要包括第一因（即 神 ），也同樣是合 

法的了。

有 些 形 上 的 體 系 ，像 黑 格 爾 （Hegel )* 

或斯賓諾沙的，他們開宗明義，就是想藉一 

哲學體系來代替（或 改 進 ）宗敎信仰。其他 

人如阿查那、笛 卡 兒 （Descartes )* ’或萊布 

尼 狂 ，他們雖說是基督徒，卻認為人的理性 

能證明宗敎真理是真實的，也是屬於神的。 

這樣一來 ，有些基督徒就會認為他們輕看了 

敢 7K [Revelation* ; 參 自 然 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f〕。亦 有 一 些 神 學 家 （和哲學  

家 ）想把整個形上學丢掉，認為基督徒根本 

不需要建造任何形上的系統，或接受任何一 

個 系 統 。不過基督敎信仰中，有不少概念與 

信 仰 是 屬 於 形 上 體 系 的 ，譬 如 ：創造  

( Creation )* 的 思 想 、神 廣 （Miracle )*、 

靈 、啟 示 、恩 典 （G race  )•，和 最 重 要 的  

—— 神 （G o d  f ，所有這些均與真體的結構  

有 關 。我們也許不需要形上學來發現它們， 

但利用形上學來解釋及護衛它們，明顯地是 

有益處的。這樣看來，神學家完全放棄形上 

學是錯誤的了。

基 督 敎 的 真 理 ，本 來 就 預 設 了 某 種 形 上  

的 體 系 是 錯 誤 的 〔如 ：無 神 論 （A t h e i s m  )* ； 

惟 物 主 義 （Materialism ) * ] , 故 此 亦 預 設 了  

某 種 形 上 體 系 是 對 的 ，雖 然 嚴 格 說 來 ，這 體  

系 是 什 麼 ，只 有 神 知 道 。這 個 道 理 是 淺 顯  

的 ，除 非 我 們 不 再 相 信 超 自 然 的 真 理 ，並 且  

把 基 督 敎 簡 化 到 只 成 為 某 種 人 生 哲 學 ，同 時  

又 担 絕 基 督 許 多 的 敎 訓 與 道 理 。至 於 理 性 能  

否 找 到 真 體 的 性 質 （不 管 有 沒 有 神 敢 示 的 幫  

助 ） ，那 是 只 有 透 過 實 踐 才 能 知 道 的 了 。

另 參 ：信心與 理 性 （Faith an d  R e a s o n  ) ; 

宗敎哲學（Philosophy of Relig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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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S.

Metempsychosis輪 迴 說 ， 轉 生 說

輪迴是指人或動物的靈魂，在此世界經歷不 

同身體及階段的「遷 移 」，有時又稱作轉生 

說 。有些宗敎認為，人的靈魂無論經歷多少 

次的輪迴，都只以人的身體為家；另些宗敎 

( 如 佛 敎 ）則認為人靈魂轉生成為人或畜  

牲 ，全在乎他在生時為善為惡而定，故信奉 

這思想的人，很多時候也是素食的，即所謂 

為了宗敎緣故而素食，戒殺生以積福。



741 Metempsychosis

人為什麼會提倡輪迴說呢？人是以輪迴 

來達到潔淨靈魂的目的，他們相信靈魂進入 

人的身體，在某個程度來說是一種刑罰，諸 

如說是前生的孽（佛 敎 ），或世界受造前的 

墮 落 （諾斯底主義）等 。

輪迴說可見於世界各大宗敎，諸如佛敎 

( B u d d h i s m  f 、印 度 敎 （H i n d u i s m  f ，及 

各個具影響力的希騰哲學，如畢達哥拉思主 

義 （P y t h a g o r e a n i s m，畢達哥拉斯生於主前 

5 8 2年 ’除倡輪迴說外，亦用數自作種種奇  

怪 的 推 算 ）、柏 拉 圖 主 義 （Platonism )*及 

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 ) 。諾斯底主 

義 （Gnosticism )*即從這些希騰哲學找到靈 

感 ，而由諾斯底主義衍生出來的，有摩尼敎 

( M a n i c h a e i s m  7 、後 來 的 週 他 利 派  

( C a t h a r i，又 名 清 潔 派 ）和 亞 爾 比 根 派  

( Albigenses*，這是边 ]他 利 派 的 法 國 版  

本 ）。為此緣故 ，早期敎父花了不少心力， 

來指出這等思想的讓誤，有時態度還會過分 

的敏感和敵視。不過亦有些敎父認為，異敎 

輪迴之說，可能與基督敎所言之復活部分雷 

同〔參 特 土 良 （Tertullian )* > Resurrection 

of the Flesh 及 T h e  Soul} 。斯 多 亞 派  

( Stoicism r 所說之世界循環輪迴，亦有這 

種思想在內。

到 K 亞 歷 山 太 的 革 利 免 （C l e m e n t  of 

Alexandria )* 和俄利根（Origen )* 的 著作 ， 

有沒有包涵某種輪迴之說，這問題至今未有 

定 案 。俄利根倒是相當清楚地指出，靈魂在 

未有身體之前便已經存在，因此也是永恒的 

(參 靈 魂 起 源 ，Soul, Origin of* ) ;但他 

極可能是指靈魂一次進入身體，而不是無數 

次的輪迴。我們看出俄利根是絕對反對宿命 

論那種輪迴說的。倘若俄利根真的相信靈魂 

的 輪 迴 說 ，他一定會利用它來解釋別的敎  

義 ，諸如為什麼人生有那麼多不公義的事情 

等 ，但他沒有這樣做。

在中世紀，輪迴說對某些人特別具吸引 

力 ，就如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新柏拉圖主 

義者、勒 新 ( Lessing )*、屬靈主義者、神智

學 者 （theosophists ) ， 如 瑞 典 堡  

〔( E m a n u e l  S w e d e n b o r g ,  1688 ~  1772 ；參 

小 敎 派 （Sects f〕和 貝 散 ( A n n i e  Besant, 

1847 ~  1933 ) ;某些自由派神學家亦贊同此 

說 ，如希克（H ic k  )*。

這種輪迴說不僅沒有聖經的支持，與基 

督敎一些重要敎義也有衝突，例如身體的復 

活 （Resurrection )*。這 種 輪 迴 說 ，其實是  

本於一種現今基督敎思想家早已放棄的理論 

而 成 立 ，那就是看靈魂與身體是全然不同  

的 ，並且兩者是由兩種無關的r 物 質 」所組 

成 （參人類學，Anthropology* ) 。

D.F.W.

古代宗敎多數有輪迴之說，原因是古人 

相信每一個人都具有多個靈魂。這個靈魂可 

以從人的口或鼻暫時離開寄寓的身體，然後 

變成另一種生物，像 雀 鳥 、蝴 蝶 、昆 蟲 ，甚 

至是植物。南非文達族 ( V e n d a  ) 相信人死 

後 ，靈魂會逗留在墳墓旁，等候機會投胎轉 

世 ，成為人或爬蟲等。

但現代的輪迴說，最主要還是透過下面 

四個主要的亞洲宗敎來傳播：印度敎、書那 

敎 、佛敎和錫克敎，它們全是源自印度的宗 

敎 ，其共同敎義乃是：管理宇宙眾生的律叫 

「業 」或 「因緣 」 U a r m a  ) ; 它有點像現  

代人說的因果律：人今生為善為惡，在來生 

就 要 受 相 稱 的 報 應 ，沒 有 燒 律 ，也不會不  

公 。

印度敎指出，生死與再生就是靈魂變易 

的一種循環，它是無盡的，直到人達至「解 

脫 」 （m o k 特 ) 的 境 地 ，那有黏像佛家所說 

的 淫 盤 ，或基督敎說的得救（它們卻不是完 

全相等的）。

然而人怎樣才能達到解脫之境呢？是透 

過 明 白 真 理 ，真理可以把人的靈魂釋放出  

來 ，這時個別的靈魂（A tm an' 梵 文 的 「自 

我 」），就能與絕封的靈魂（B rahm an，即 

眾 生 之 父 ）聯 合 在 一 起 ；這 樣 ，亦只有這  

樣 ，人才能逃脫生生死死的輪迴，是為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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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脫 （sarpsSra ) 。

善那敎也相信業；但他們認為人在世上 

的 行 為 ，能改變他的命運，今生改不了，可 

以留待來生再改，因為舊的業可以加在新的 

業 上 ，直到人透過種種善行、苦 行 ，特別是 

透過不殺生 （ahim sS) 來修成正果。這 時 ' 

他的靈魂就能往上飛升，直達宇宙的頂峯。

佛敎的輪迴也許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了， 

但民問流行的信仰，與佛經敎導的，有時並 

不完全相同。佛敎並不相信有個別和不變的 

靈 魂存 在 ；他們相信一切都在變動，不停的 

變 易 ，直到完全的頓悟而達到解脫。

人怎能頓悟呢？佛敎相信自力，否定他 

力有任何幫助，因此基督敎所說的救主或啟 

示 ，在佛敎是沒有地位的。換 言 之 ，佛陀並 

不承認自身之外有任何權威存在，人要尋求 

脫離生生死死的輪迴，一定要相信自己，相 

信努力修為。佛 陀 說 ：「我無師 者，我自為 

我 ，乃 惟 一 存 在 。在此俗界無一人與我相  

同 ，自為尊者，自為最高之師。只有我是佛 

陀 ，是認識真理的佛。在沉溺於無知黑暗的 

世 界 ，我為真理的木鋒」 （J. G. Jennings, 

The Vedantic Buddhism  of Buddha, O U P ,  

1948, p. 483 ) 。

然而佛能對超越輪迴的淫盤，又有什麼 

解釋呢？非常務實的佛敎不像希騰哲學，喜 

愛形上的思索，因此佛陀對「何為淫築」的 

問題不感與趣，他只論到 r 如何達到淫藥」 

的實際問題。就算是論到這方面的問題吧， 

佛陀從來不肯清楚指出達到淫藥的進階，只 

透過一層一層反面的描述 （via negativa ) 

來 描 述 淫 盤 的 光 景 ：「他像馳驟森林的慶  

鹿 ，恐懼陷併，四伏窺伺，隨時有受捕的危 

險 ，卻決不會映入陷供」 （I. B. Horner, tr., 

The M id d le  Leng th Sayings, London, 

1954, vol. 1, p. 218 ) 。

但大體上說，佛家認為人是由四大五蕴 

( Skandha ) 和 合而成，實無有我。而所謂 

五 蕴 者 ，即 色 （身 體 ）、受 （感 受 ）、想 

( 明 辨 ）、行 （行 為 ）和 識 〔心 ）。有一天

人 死 了 ，五 II可以不再存在，但業仍存，是 

為 識 蕴 ，存於另一母體，等待新的輪迴。人 

在生時若能經歷苦修，勤於冥想，或許能達 

至完全無欲無我的澄明之境，是為涯藥 ;那 

也是脫離生死輪迴的惟一辦法。

錫克敎的輪迴說，大體上仍是本於印度 

敎 ；但他們加了一點，就是說靈魂經過種種 

歷 懷 ( 類似基督敎的大審判），那個經歷多 

次輪迴的靈魂，就能被神吸收，與神合一， 

這是脫離輪迴的途徑。

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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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W. / 揚校答

Method, Theo log ica l神 學 方 法 今天

人對神學（T h e o l o g y  )*這概念 ，大體上說有 

兩類意義。

1.在大學及神學院的學術世界內，神學 

是個類屬名詞，泛指一組互有關聯，又對基 

督徒思想有影響的研究，就 如 ：釋 經 、經文 

敎訓的分析與組合、基督徒思想的歷史、行 

動 與 經 驗 的 關 係 、敎 義 學 、倫 理 學 、護敎 

學 、禮 儀 學 、宣敎學、靈性操練、敎 牧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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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宗敎比較學、宗敎社會學等。

2.在敎會的崇拜生活、見證及事奉上， 

神學是代表：a.對基督敎信仰的內容及表達 

有次 序地 反 省 、分 析 、批 判 ；是按著主題  

的 ，有 系統 的 ；是描述的、解 釋 的 ，或是具 

規範地進行；和 b .探計信仰與其它課題的關 

係—— 文 學 、科 學 、人類的問題、哲學的問 

題等—— 或 如 洛 克 （Lo c k e  )•在 1 6 9 8年說 

的 ，是透過信仰「來理解一切知識，並導引 

它們到真正的目的地」。

神學方法與上述 1 與 2 都有關係，而歷 

來這關係都相當緊張，因為神學作為一學  

科 ，基於敎育的要求，我們盼望神學方法必 

須沒有偏見，態度開放，且合乎科學—— 簡 

言 之 ，即是要合乎 理 性 。但從另一方面來  

說 ，神學不僅是大學或神學院內一個科自， 

它也屬於敎會，因 此 ，要符合敎會的要求。 

故神學方法就必須是忠誠、順服的 ，與大公 

信仰符合，並具有讚美的功能—— 簡 言 之 ， 

是宗教的。然而那些要求神學方法 r 不懷偏 

見 」、「態度開放」和 「合乎科學」的 人 ， 

是要求神學的意義「必須由研究尉象本身」 

決 定 ，而不是由某些自然科學或歷史學家  

r 那種反基督敎的實證論（Positivism f 」來 

決 定 。他們更進一步 指 出 ，我們研究的對  

象 ，其實就是永活的創造者，祂藉著聖經向 

人啟示自己正是三而一的神，祂是個人性  

的 ，不是一股無名的力量，也是最終的主體 

( Subject ) ；只要他們朝著這個方向思想， 

原則上就已經勝過理性與宗敎的張力了。本 

文要研究的，主要還是集中在上述第二個層 

次的問題。

一般來說，方法的問題包括了 ：第 一 ， 

神學家在批判與董建時所用的方法；第 二 ， 

他們為採用的方法提供的理據。從歷史的發 

展來 看，我們一共有三個主要的神學方法， 

前兩個承認我們必須以已然賜下的標準為絕 

對 的 ，因此限制可接受的意見的範圍；第三 

個則柜絕接受任何限制，故其結果常是不受 

控 制 ，屬於相對的多元主義。現在把這三個

方法驢列於下。

第一方法：把神啟示的道，看成是輩經 

作者為神的工作所作的見證，聖經便是神之 

旨意及道路的傲示，人一切的信仰與行為， 

均需接受這個標準作衡量，並且使之「神學 

化 」—— 意 思 是 ，解釋什麼是真實的，並且 

回答由此引起的問題—— 方法常是組織聖經 

的 敎 訓 ，並且指出引用的範圍。這種方法有 

下列的理由：1.不管聖經採用什麼體裁，所 

用的正典聖經（Scripture f 都是神的啟示；

2 .除了聖靈 （H o l y  Spirit )*的引導、糾正和 

敎 導 ，一個墮落、走入歧途 ，又受自己文化 

限制的人，是無法對神有任何正確的思想。 

璧靈就是當初向人傲示璧經，今日又不斷向 

人證實聖經，並向敎會解釋聖經的那一位。 

主張此方法的人認為，它是使徒時代敎會解 

釋和反複強調的，在敎父及中世紀消失了一 

部 分 ，後 來 改 敎 家 （參 改 敎 運 動 的 神 學 ， 

Reformation T h e o l o g y *  ) 再度把它發掘出  

來 ，從此使成為更正敎保守派，及守敬虔主 

義 （Pietism )* 的福音派 ( Evangelicals )* 的 

神學方法（參釋經學，Hermeneutics"* ) 。

第二方法：此方法與第一方法頗為相  

似 ，但他們加了一個新概念在內，就是把歷 

史及建制的敎會所解釋的璧經，看成與蜜經 

地位同等；這樣一來，敎會傳統所相信的所 

謂 正 統 主 義 ，無形中就成了信徒相信的對  

象 ，它亦成了不受聖經挑戰或修正的東西  

( 想想宗派的信仰！），人只能按聖經重組 

或加強它，它的基礎卻不受限制；但聖經與 

某種聖經的解釋卻始終是兩回事。他們歸護 

的理由是：1.聖經本身是不清楚的，故需解 

釋 ；2.基督應許要藉聖靈居於敎會，並且支 

持和保護她，這就足以保證，她解釋的基本 

敎義是可信的。這方法雖有不同的版本，但 

其 中 之 差 別 不 是 很 大 ，它 們 就 是 敎 父  

( Patristic T 、 中 世 紀 、 羅 馬 天 主 敎  

( R o m a n  Catholic f 、 東 正 敎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 ’及 安 立 甘 大 公 主 義 神 學  

( Anglo-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採用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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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來說，聖經就是傳統，反之亦然（參 

聖經與傳統 ' Scripture a n d  Tradition* ) 。

上 述 兩 種 方 法 都 有 某 種預 設 ，它們就 

是 ：1.神在聖經的啟示都是合乎理性的，因 

此是可以理解的。聖經中各種對神之擬人化 

( A n t h r o p o m o r p h i c  T 描述都是一種類比法  

( A n a l o g y  )*，表達出我們的思想、言語和 

行 動 ，與那個別存在的創造者之關係，而我 

們都有祂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雖然神 

與我們並不全然相等，但也不是絕不相同； 

我們具備之神的形像，使我們能真正明白聖 

經 所 說 的 話 ，縱使或許未至完全明白的地  

步 。

21正典聖經所敎導的，均是由單一的神 

聖思想而來，因此它本質上是真實的，也是 

條調的。

3.神是無限、個 別 的 ' 也是自足的創造 

者 ，就是在今天也仍然用起自然的方法，在 

祂所維持的世界工作。

4 .神以恩典救瞻罪人，組成了一個立約 

的 羣 體 ，並且透過耶穌基督向他們顯示祂自 

己的國度，這正是聖經敎義的核心；而基督 

的 榜 樣 ，也是這新羣體的生活模式，同時也 

是聖經倫理的核心。

5 .敎 會 藉 信 經 （Creeds )*、詩 歌 、禮 

儀 、文 學 ，及生活的模式所表達的傳統，均 

是由聖靈所解釋的聖經而來（第二方法更會 

說是具決定性的），因此是敎會明白聖經真 

義 的 重 要 指 引 （第 二 方 法 會 認 為 是 關 鍵  

的 ）。

上述兩種神學方法，都認為他們的預設 

是本於聖經，反對它們就等於削弱了聖經的 

地 位 。

第三方法：聖經不是絕對的真理，起碼 

不 是 全 本 都 是 真 理 ，它只不過是人想像出  

來 、經 驗 過 、研 究 出 來 ，和經過反省的記  

錄 。在毎一方面，它卻反映出受背景文化的 

影響和限制。故 此 ，他們認為啟示也者，不 

過是一些自證為有道理，又是關乎神聖事物 

的 概 念 ，裡面記有一些命令，卻不一定有認

知上的內容。這種看聖經的方法，無形中就 

是把聖經看成為個人把處境思想整理出來的 

記 錄 。它記載的思想既與文化相對，神學上 

就不可能達到任何結論，它會與不斷改變的 

文化一直相對下去！贊成此說的提出下面的 

理由作辯：

1.過去非常仔細的研經功夫，已經令我 

們不能再持守昔日尉聖經的概念，它根本上 

就是人的一種文學。

2 .自康德（K a n t  )*以 降 ，哲學是完全反 

對超自然的有神論，以及按字面意思來解釋 

的啟示論。

3.從文化的層面來說，我們與聖經的時 

代相隔太遠，不可能再認同裡面的思想。

這種神學方法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為 

基督敎與天主敎製造了自由的（參神學的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Liberalism a nd C o n 

servatism in T heo l o g y *  ) 、現代的〔參天主 

敎現代主義（M o d e r n i s m ,  Catholic )* ;英國 

現 代 主 義 （Mo d e r n i sm ,  English )**〕、極端 

的 ，和修正的神學，且或多或少都是按署世 

俗的哲學、心理 學 、經濟原理、社 會 學 ，和 

自然科學來進行，聖經真理只是其中一個參 

考 點 ，同時也是與這些學科相對的。

上述三種神學方法都承認證據的重要： 

但至於怎樣的證據才是重要的呢？怎樣才算 

是肯定的？怎樣的含義才算是可接受的？這 

些就沒有認真討論過，或是討論了，大家又 

有不同的看法。

另 參 ：護 敎 學 （Apologetics ) ; 神學代模  

(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宗 敎 經 驗  

( Religious Experience ) °

參考書目

《神學探討入門—— 神學是什麼》，種轩，1982 

(M. J. Erickson, ed., The L iv in g  God, part 1’ Grand 
Rapids, MI, 1973);韓客爾著，《神 、數示、權威》 

I ，康來昌譯，華神，1980 (C. F. H. Henry, G od, 
R evelation and A u th o rity , vol. 1, Waco, TX,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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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ergan, M ethod in  Theology (New York, 

372); J. W. Montgomery, The S u icide  o f C h ristian  
heology (Minneapolis, MN, 1970).

J.LP.

le thod ism 循道主義本來循道主義者

Methodist ) 原是指十A 世紀支持英國大奮 

;的 人 ，且 語 帶 嘲 諷 ，說他們凡事循規蹈 

J ；至終它卻變成一個專有名詞，指跟隨約 

I •衛斯理 ( J. W e s l e y  )*的人在他離世後不 

、’ 離開了英國敎會，自己組成一新敎派。 

!始的時候，循道會原是英國聖公會內一個 

^敎組 織，衛斯理一直不想另立新敎派，但 

j來許多現實問題出現，使他與英國聖公會 

J制度不斷有矛盾，就如對傳福音的安排， 

>蘇格蘭和北美的福音工作而按立牧職，和 

S英國容忍法（Toleration Act, 1689 ) 下 ，

;立福音站及發證書給人去傳福音等，在在 

;與當時璧公會的規則相違，令他們不得不 

:認 ，另立宗派是不能避免的了。

1 9 3 2年英國循道會內幾個派別尋求聯合 

包括了南方循道聖公會、循道派抗羅宗敎 

r ，與循道聖公會），他們引用的其中一份 

[要文件，即是由循道宗創立之始，到今天 

;守著的福音（Evangelical f 信 仰 ，那就是 

I信聖經（Scripture )*是 神 的 啟 ，是信仰 

t生活至高無上的原則，同時亦記於衛斯理 

:《新 約前記》（Notes on the N ew  Tes- 

\ment)和講章集內。

開始的時候，衛斯理神學主要受循道主 

[動宣敎的重視，及其救恩論（Salvation )* 

J影 響 ，基督敎一切其他敎義均受這兩個角 

: 決 定 。他 們 把 重 心 放 在 神 的 主 權  

Sovereignty of G o d  )*上 ，卻不是輕忽神  

;他的屬性，或漠視人的責任。在面對亞流 

義 （Arianism ) * 及 蘇 西 尼 主 義  

Socinianism )*可 能 引 起 的 陷 併 (參基督  

S ， Christology* ) ，他 們 特 重 基 督 的 神  

^ 還 有 ，他們強調人單靠己力不能成就自

己的救胰，並且又以 ® 罪 論 （At o n e m e n t  )* 

為試金石，用來分辨福音的真偽〔如自然神論 

( D e i s m  )*就不能通過這測試〕；福音是為萬 

人預備的，然而卻不是人人都接受。因信稱 

義 （Justification )*的敎義是處於信仰核心  

地 位 ，它使人得生，並且被改變（參 重 生 ， 

Regeneration* ) 。聖 靈 （H o l y  Spirit )* 的工 

作則叫人有得救的確據（Assurance of Sal

vation )* ' 和 使 人 成 聖 （Sanctification)"* ’ 這 

敎義在當代十分董要，因為那正是人最忽略 

的一面。他們又重視恩典的倫理，認為這是 

新生命所必需有的表現。

整體說來，衛斯理神學可說是福音派的 

亞 米 紐 主 義 （Ar m i n i a n i s m  )*，加上聖靈所  

賜 的 溫 暖 和 能 力 ，這 正 是 溫 谷 巴 （M .  B. 

W y n k o o p ,  Foundations of W esleyan-Arm i- 

nian Theology, 1967 ) 提出来的。衛斯理神 

學雖然也有亞米紐那種反對神學決定論的精 

神 ，它 對 近 代 英 國 那 種 較 近 伯 拉 糾 主 義  

( Pelagianism )* 和 神 體 一 位 論 （Unitarian- 

ism)*的亞米紐主義，卻絕不支持 °

稍 後 期 ，循道主義與加爾文派（參懷特 

徘 德 ， WhitefielcT ) 為 了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而爭 辯，循道宗的主要發 

言 人 是 傅 勒 徹 爾 （Jo h n  William Fletcher, 

1729 ~  85 ) > 他著的《反律法主義的檢驗》

( Checks to Antinom lanism , 1771 ~  5 ) ,  

很能反映出衛斯理的思想，並且得到他的認 

可 。傅勒徹爾在救恩論上，一方面保持人的 

自由，但另一方面亦堅持神仍是主動的，祂 

仍在掌管一切。他 認 為 ，若不保持平衡的觀 

點 ，就 會 使 人 誤 解 ，甚至引起道德上的混  

亂 ，這也是他的書稱為《反律法主義的檢驗》 

的原因。除此之外，傅勒徹爾亦把衛斯理關 

於成聖的思想發揮，認為成聖與五旬節聖靈 

降臨的經驗有關，因此成輩是即時的，不是 

漸 進 的 ，而 聖 靈 的 「洗 」 （Bap tism  in the 

Spirit f 及 「充 滿 」 ，都是信徒可以經歷的  

〔另參聖潔運動（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 ;完 

全 ( Perf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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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說來，衛斯理的神學在著名的聖經 

學 者 克 拉 克 （A d a m  C l a r k e，約 1760 ~

1832 ) 的努力下，又有長足的進步。他高舉 

衛斯理極重視的聖經，認為它是有權柄的， 

也 是 足 夠 的 ，能把神的本體及自的啟示出  

來 。近代人重視聖經神學，及指出聖經與現 

代人的適切，在克拉克的作品早就如此強調 

了 。

但把衛斯理的思想發展成有系統的神  

學 ，卻 是 筆 生 （Richard Watson, 1781 ~

1833 ) 的 功 勞 ， 他 的 《神 學 原 理 》 

( Theo log ica l Institutes, 1823 ~  4 )就是衛

斯理主義的系統神學。他看自己是維護福音 

信仰的 人 ，使它免受自然神論者及神格一體 

論者的攻擊。同時他亦向伯拉糾主義者及某 

些加爾文主義者挑戰一一他作品內就有一大 

段是專門討論 W 罪的 範 圍 （Atonement, E x 

tent of T 的 。筆生並沒有頻頻引用衛斯理的 

作 品 ，不過他整個神學思想，卻忠於衛斯理 

的思想。他認為聖經是無誤的，因此可以引 

伸到各方面來應用，但對於更正敎的改敎大 

師 ，及英國正統神學家，他也常引用到。

最 能 代 表 衛 斯 理 神 學 的 ，卻是波普  

( William Burt Pope, 1822 ~  1903 ) 的《神 

學概略》（Compendium, 1875 〜 6 ) 。此 

時 ，循道主義已不再是一個小敎派，它在普 

世敎會已有一定的地位。波普在發揚循道主 

義的時候，亦稱循道會的神學本質上是屬乎 

聖 經 ，是 大 公 的 （Catholic )* ' 也是正統  

的 ，與福音信仰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為了證 

明 此點 ，他由早期敎會的思想，一直追溯到 

衛斯理。他認為衛斯理神學裡面的亞米紐思 

想 ，只是加爾文主義一種較極端的形式，它 

本身卻不屬正統的衛斯理思想。波普的《神學 

概略》雖然對當代批判性思想不太重視，卻仍 

不失為一本有力的認信宣言。至於循道會在 

當 代 敢 於 迎 戰 批 判 思 想 的 ，就首推阿瑟  

( William Arthur, 1819 ~  1901 ) ，他是個 

護 敎 士 ，對當代理性問題有頗深的認識，這 

是近代學者的共識。

近代循道宗的聖經學者比神學家更多， 

但 利 傑 （Jo h n  Scott Lidgett, 1854 ~  1953 ) 

仍 是值 得 一 提 的 ，他致力於把新約神為父  

( Fatherhood of G o d  )*的概念用在瞻罪論  

上 ；而 溫 佛 特 （Geoffrey W a i n w r i g h t， 

1 9 3 9年 生 ）的《頌讚詞》（Doxology ’為一 

系統神學作品）亦給神學開闘了一塊沃士。 

他嘗試藉著讚美及崇拜（Wor s h i p  f 來建造 

神 學 ，並把它引伸到敎義與生活上〔參三一頌 

( D o x o l o g y  )* ； 禮 儀 神 學 （Liturgical 

T h e o l o g y  )*〕° 夫 勒 ( Robert N e w t o n  Flew, 

1886 ~  1962 )把循道會了解的成聖，變成一 

種活的傳統。但總體說來，衛斯理的神學在 

英國的影響力，不如它在美國之敬虔團體般 

明 顧 。由希 士（ A. M .  Hills, 1848 ~  1935 ) 

及偉利（H. O rt o n  Wiley, 1877 ~  1962)寫的 

手 冊 ，深 受 歡 迎 ，現 在 卡 特 （Charles W .  

Carter)正把這些材料賣編成冊。

另 參 ：加 爾 文 循 道 派 ( Calvinistic M e t h o 

d ism  ) °

參考書目

R. W. Burtner and R. E. Chiles (eds.), A Com - 
pend o f W esley's Theology (Nashville, TN, 1954)； 
W. R. Cannon, The Theology o f John W esley 
(Nashville, TN, 1956); C. W. Carter (ed.), A Con
tem porary W esleyan Theology, 2 vols. (Wilmore, 
KY, 1983); R. E. Davies, M ethodism  (Harmond

sworth, 1963); T. A. Langford, P ra c tica l D iv in ity : 
Theology in  the W esleyan T ra d itio n (Nashville, 
TN, 1984); W. E. Sangster, The Path to  P e rfe ctio n : 
An E xam ination and R estatem ent o f John W es
le y 's  D octrine  o f C h ristia n  P e rfe ctio n (London, 
1943); C. W. Williams, John W esley's Theology 
Today (London, 1960)； M. B. Wynkoop, Founda
tio n s o f W esleyan'A rm in ian Theology (Kansas 
City, K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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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z , Johannes Baptist 黙 茨 (1936

年 生 ） 黙 茨 是 德 國 美 因 狂 大 學  

( University of M a i n z  ) 的神學敎授，也是 

羅 馬 天 主 敎 之 政 治 神 學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 *的 代 表 人 物 ；他 原 是 拉 納  

( R a h n e r  f 的學生，曾經再次發行他老師一 

些早期的作品。他特別關注信仰在政治層面 

的意義。

他一生反動人在俗世中，把信仰簡化至 

只有個人的意義，認為基督信仰，其羣體信 

仰 生 活 ，以及神學反省，是一股批判及釋放 

的力量。再 者 ，他亦反對人把神學看成是基 

督敎內部的一種操練，它應該是對社會現存 

制度一種有益的批判力量；在此意義而言， 

他認為神學是就社會將來應有之模式而與世 

界對話。神學與政治的關係，並不僅是一種 

結 果 ，或是一種應用；政治正是神學的一個 

構成分子，是不能分割的。此 外 ，神學對敎 

會亦有批判的角色，它必須指出現有敎會的 

建制中 ，什麼是屬於某種與聖經不合的意識 

形 態 ，而必須除去；這樣一來，神學對一個 

「後中產時期的敎會」的建立 ，就能產生貢 

獻 。他的神學主旨，是建立在一個有力的創 

造 論 （Creation )*的基礎上，以及建立在他 

所了解的救恩（Salvation )*，主要是關於人 

在他的肉身及政治的存在。

另 參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政治神學（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歷史與社會中的信仰》，三聯 (̂ Faith in  H isto ry 
and S ocie ty’ ET, London, 198C0; Theology o f the  
W orld (ET, London, 1969).

R. D. Johns, M an in  the W orld. The P o litic a l 
Theology o f Johannes B a p tis t M etz (Chico, CA, 
1976).

J.B.We.

Midtribulation Rapture 災 中 被 提 論

參千禱年（Millennium ) °

M ille n n ium 千 禱 年 這是根據啟示錄二

十 2 〜 7 而說到的一千年，其間基督和祂的 

聖 徒 要 掌 權 ，管 治 大 地 。雖 然 近 年 「千禱 

年 」一詞的使用日見寬鬆，本文仍然嚴格地 

以它來指千禱年的信仰，特別是指各種對啟 

二 十 章 的 解 釋 ；主 要 分 為 三 種 ：前千禱年  

觀 、後千禱年觀，和無千禱年觀。但這三種 

看 法 ，卻是由下列五種解釋的傳統而來：

1.早期敦會的前千禱年觀

很 多 早 期 的 敎 父 都 相 信 前 千 禱 年 觀  

( premillennialism，或稱 chiliasm ) ，包括 

帕 皮 亞 （P a p i a s，約 6 0 〜 130 ) 、狗道士'游 

斯 丁 （ Justin**，約 1 0 0 〜 65 ) 、愛 任 紐  

( Irenaeus )**、特 土 良 ( Tertullian )‘、柏圖 

的 維 克 多 （Victorinus of P e t t a u，約 304 年 

卒 ）及 拉 克 單 丢 （Lactantius，約 2 4 0 〜 

320 ) ；他們都認為基督帶著榮耀降臨，建立 

祂的國度，然後才開始地上的大審判〔參神的 

審 判 （Ju d g m e n t  of G o d  )* ；另 參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f ] 。這種思想不僅解釋啟二  

十 章 ，也 是 繼 承 猶 太 人 敛 示 文 學  

( Apocalyptic Literature )* 之彌賽亞國度的 

結 果 。敢二十章滿是從猶太人啟示文學和舊 

約預言而來的思想，認為千禱年就是重建樂 

園 ；那時大地更新，果實豊盈，百獸同居， 

而璧徒則復活，享受千年的太平與繁榮，然 

後才進入天國，開始永® 的生命。所謂一千 

年 者 ，有的認為那是人在地上原應有的壽  

命 ，亦有些人認為地上過了七千年後，進入 

安息的一千年。正因為他們這樣從屬物的角 

度 來 解 釋 千 禱 年 ，才會令部分敎父極力反  

對 ，包括奥古斯丁（ Augustine )*。奥古斯丁 

的反對實在太有力，結果使前千禱年的思想 

完 全 銷 聲 匿 跡 ，直到十七世紀才再受人注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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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奥古斯丁的無千禱年論

無千禱年論（amillennialism ) 同樣是本於敢 

二十章的解釋而來；這一派思想的影響力相 

當 深 遠 ，自中世紀直到現代，但其起源來自 

四世紀一個多納徒主義者（Donatist T 泰岡 

尼 斯 （Tyconius ) ，奥古斯丁只是把他的思 

想採納過來而已。按這一派的看法，基督一 

千年的管治，就是敎會時代，亦即是由基督 

的復活到祂再來這段時期。奥古斯丁認為  

「一千年」只是個象徵，並不是字面意思指 

的一千年。以這種角度來解釋啟二十章，便 

被人稱作無千禱年派，因為他們不相信在將 

來有一個千 I I 年的國.度 ；他們雖調基督現在 

的 管 治 ，及一個屬於他世的末日希望，以代 

替地上之天國。

更正敎改敎家則把這思想略為修改。他 

們自然相信千禱年是指真正的一千年，不過 

是 在昔日，至於是昔日那一段日子，就各有 

不 同 。他們認為在這一千年內，福音大大興 

旺 ；在這千年完結後，撒但被釋放出來，那 

就 是 中 世紀 敎宗 制 度 （Pa p a c y  )*與起的時  

期 。至 於 將 來 ，改敎家認為基督隨時會再  

來 ，那時便展開最後審判，而世界亦會解體 

了 。

3.約雅斤派及更正敎的後千藉年論

約 雅 斤 ( J o a c h i m  )•是十二世紀一個修道院  

的 院 長 ，對末世的希望與前人不同，後來成 

了中世紀和十六世紀可以與奥古斯丁的末世 

論分庭抗禮的思想。按這一派的看法，我們 

的歷史完結前，聖靈的時代會先開始，此時 

地 上 的 敎 會 ，能享受一段屬靈的興盛與平  

安 ；此即為啟二十章所說的千禱年（不過他 

們這個思想，卻不是由此經文歸納出來）。 

這 個 思 想 可 以 稱 作 後 千 禱 年 論  

( postmillennialism ) ，因為他們認為引來  

千 I I 年 統 治 的 ，是基督靠著聖靈而來的大  

能 ，不是祂身體的再來，祂的再來會在千轄 

年之後。

約雜斤派引早期更正敎一些人物為證， 

認為改敎的成功，已經開始了新時代；他們 

對歷史的發展比較樂觀，加上他們對敢示錄 

的 特 別 解 釋 ，便形成了更正敎的後千 I I 年 

論 。此派最有影響力的釋經者是有賴特曼  

( T h o m a s  Brightman, 1562 ~ 1607 ) ；而 

此 派 大 盛 的 時 期 ，則是 在十 七世 紀。按此 

說 ，千禱年是藉著福誉帶著大能被傳開去， 

整 個 世 界 悔 改 ，基督使藉著福音來統治世  

界 。

十八世紀是後千禱年思想最蓬勃的年  

代 ，它在當代宣敎熱潮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 

色 。人認為大復興帶領人悔改歸神，跟著就 

會席捲整個世界。這個思想亦讓人看出：人 

的作為在神的計畫內有一定的地位，神要建 

立她的國度，人就要配合祂的計畫；這無疑 

是給宣敎工作注入極大的推動力。但到了十 

九 世 紀 ，後千禮年論慢慢與世俗的社會進步 

( Progress )*論混成一片；換句話說，它成 

了 自 由 神 學 （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  

義 ， Liberalism a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的 一 支 ，把神的國與人的道德  

及社會進步混為一談。近代後千禱年論的沒 

落 ，與人不再相信進步論，其命運實在沒有 

什麼不同。

4.更正教的前千禱年論

更正敎的前千禱年論源自十七世紀，特別與 

瑪 代 （Joseph M e d e ,  1586 ~  1638 ) 有密切 

的關係。它與後千禱年論有所不同，因為它 

相信基督是帶著身體再來，那時璧徒亦要帶 

著身體復活，故此比後千禱年論更重視現世 

與千禱年時代的不同。這思想在 1 8 2 0年代的 

英國最為流行；我們現今有的前千 I I年論版 

本 ，亦是源自這一時代。後千禱年論者著意 

尋找有盼望的徵兆，前千禱年論者則尋找現 

世悲觀無望的徵兆，認為這都是千禱年展開 

的 兆 頭 ；不是敎會的影響，而是基督親身的 

介 入 ，才會在地上成就祂的國。

前千禱年論者廣泛地討論到轄年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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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在十九世紀，他們尤其偏向按字面意思 

來解釋預言，包括舊約論到千禱年的預言。 

這趨勢到了達秘（D a r b y  )•倡議的時代論神 

學 （Dispensational T h e o l o g y  )* 尤為極端。 

他們認為基督 再來 之前 ，敎 會 將 「秘密被  

提 」，那時敎會時代就要結東，而千轄年則 

是舊約對以色列人之應許成就之時。

5.表徵性的無千藉年論

持上述第 2 、3 和 4 個 論點的人，均看啟二 

十章的一千年是一個表徵；但他們仍然看千 

禱年指的是一段時間。近代甚至有些人認為 

連千禮年這個概念都是一個表徵，根本不是 

指任何一段時間，乃是指基督的國度完全成 

就 ，在 祂 再 來 的 時 候 ，就要得著完全的勝  

利 。

上述各種理論，當然是因著各人對某部 

分經文有不同的解釋而來；但就廣義而言， 

它們也代表人對基督的國度與我們的歷史應 

有怎樣的關係，有不同的看法。若按理論的 

形式來說，千禱年思想與一種完全是他世的 

末世論是不同的，因為它相信，神要在我們 

這個地上成就祂永遠的國度。

另參：災 難 （Tribulation ) 。

參考書自

0. Blocher, G. G. Blum, R. Konrad, R. Bauck

ham, 'Chiliasmus', TRE VII, pp. 723 〜45 ; 柯樓士 

編 著 ，《千禱年四觀〉，李經賓譯，華 神 ，1985 { R.

G. Clouse, ed., The M eaning o f the  M ille n n iu m : 
Four V iew s, Downers Grove, IL, 1977); J. 

Danielou, The Theology o f Jew ish C h ris tia n ity  
(London, 1964); P. Toon (ed.), P uritans, the M ille n 
nium  and the Future o f Is ra e l (London, 1970).

RJ.B.

Minister 牧 師 參事奉（Ministry )

M i n i s t r y事 奉 這詞可用在廣義或狹義

上 。就廣義而言，那是指對人或對神的一種 

服 事 ；就狭義而言，那是指一個人透過敎會 

的 按立 而被分別出來，專門從事某一種工  

作 。

耶穌基督的事奉

開始的時候，耶穌的事奉就是去傳講上帝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的 福 管 、敎 導 、醫洽 

( Healing )* 及 禱 告 （Prayer* ; 可 一 各  

處 ）。祂說祂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 

服 事人 。而代表祂的服事的詞語，最主要的 

就 是 d i a k o n i a，及由它演變出來的，就如指 

在餐桌前侍候人飮食的那一類詞章；這個著 

重點在四本福音書都可以看得出來（太二十

28 ：可 十 45 ; 路二十二  27 ；參 約 十 三 4 ~  

1 7 ，最後一節甚至用較低一層次的 d o u l o s， 

奴 僕 ）。這種事奉顯示出祂對神的奉獻是徹 

底 的 ，包括一生，而最終捨身在十字架上； 

新約稱這種奉獻是祭司式的，是為了人的罪 

而作出的讀罪（A t o n e m e n t  )*祭 （來 十 5 ~  

14 ；參羅五 2 ：弗二 1 3 〜 1 8 ，三 1 2 ，五 2 ; 

約 査 二 1 ~  2 ) 。這樣 說 來 ，拿撒勒人耶穌 

的身 分，在猶太人中是「平信徒」，卻是拉 

比 ，也是祭司；她所成就的，就是日後門徒 

所 稱 的 ，叫世人與祂和好的神聖工作（林後 

五 18 ~  19 ) 。

早期敎會的事奉

基督徒祭司之職。整個基督徒羣體都要繼續 

耶蘇的事奉，使人與神和好：馳的自獻一次 

已經完成，為信徒敞開了一條路，使他們也 

藉著勸人與神和好來事奉神（來 十 1 2 、 19 

~  22 ) 。新約作者自由地使用舊約祭儀的詞 

語 ，來描述敎會的事奉，既說她是一個祭司 

羣 體 （彼前二 5 、9 ;敢一 5 - 6 )  ' 亦有僅 

就個人的層面來說的（羅 十 二 1 ) 。信徒的 

自 獻 不 再 是 為 騰 罪 ，因 為 那 是 一 個 「活 

祭 」，目的是使神得榮耀，又使人得聞祂的 

恩 惠 （羅十五 16 ； 四 18 ；提後四 6 ；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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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 5 〜 16 ) 。這個祭司職分是信徒成為敎  

會 一 分 子 （laos ) 最 基 本 的 身 分 （參平信  

徒 ' Laity** ) ；新約從不以此來指某一特殊 

圏子或載分的人，他們就是蒙恩得救的每一 

位信徒（參居中和解，Mediation"* ) 。

彼此服事。耶穌的門徒要像他們的主一 

樣 ，負 起 d i a k o n i a的責任 ：即透過服事有需 

要的人來事奉祂（太二十五 31 ~  46 ) ，並 

且 要 為 別 人 的 好 處 而 善 用 自 己 的 恩 賜  

( charismata ；彼 前 四 1 0 ) 。保 羅 用 「身 

體 」的 比 喻 ，說明四肢五官各有功用（羅十 

二 ；林 前十二 ；弗 四 ）。作為基督的身體， 

聖靈要把各種恩賜（Gifts of the Spirit T 賜 

給不同的肢體。聖經雖然列出不同的恩賜， 

卻沒有把其工作範圍，或在敎會體制內的秩 

序描述出來，只是說出塗靈不同的恩賜及其 

功用而已。

使 徒 （Apostle r 、先 知 （參預言神學， 

Prophecy, T h e o l o g y  of* ) 傳 福 音 的  

( Evangelist f 。耶穌的門徒要為祂的復活  

( 基 督 的 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作 見 證 ，說明這是神證實及榮耀祂救睛事工 

的途徑。在耶穌的門徒中，十二使徒的地位 

是非常特別的，因為他們與地上的耶鮮特別 

親 密 ；再 者 ，他們是特別為了見證祂的復活 

而蒙棟選（徒一 8 、21 ~  22 ) 。這種地位是 

不需要繼承人的（只有猶大被人替代，其他 

使徒過世後，都沒有繼承人）。初期敎會之 

使徒及宣敎工作，卻要與其他人一起同工， 

特別是保羅，祂是直接蒙主差派，與十二使 

徒不一樣。後 來 ，安提阿敎會特別把保羅與 

巴拿巴分別開來，作宣敎的工作，不過這卻 

與現代之按立禮不一樣，因為在他們被分別 

出來之前，已被敎會視為先知及敎師（徒十 

三 1 〜 3 ) 。保羅喜歡與一羣同工一起旅行  

工 作 （他 們 有 時 亦 稱 作 「使 徒 」 ；羅十六  

7 ) ;此 外 ，新約有時亦提到其他職分的同工 

( 如徒十一 2 7之先知）。在隨後的世代，如 

寫 《十 二 使 徒 遺 訓 》的 時 代 （約 主 後 100 

年 ），使徒與先知仍然四處遊行傳道。

* 督 、長 老 、執 事 。初生的敎會被稱作 

「小羣 」，接受好牧人耶穌的牧養。耶穌離 

世升 天 後 ，西 門彼 得 ( 約二十一 15 ~  17 ) 

及其他人便負起 牧養的責任（彼 前 五 2 ~  

4 ) 。最早的文獻對他們的描述並不多，也不 

知道他們是怎樣被委任的。保羅較早的書信 

曾提到領導敎會的工人（帖前五 12 ) ，但他 

們 的載 銜似乎除了緋立比敎會的「監 督 」

( e p i s k o p o i ) 及 執 事 之 外 ，就沒有別的了  

(脚一  1 ) 。更值得注意的是，林前是專門 

討論敎會制度的，卻沒有提及這兩個職分； 

那 裡 論 及 的 崇 拜 ，也談到靈恩的事奉。再 

者 ，新約似乎沒有把任何一種職分，與主的 

晚 餐 （參 聖 餐 ，Eucharist"* ) 相 連起來。使 

徒行傳曾提及長老（presfaytero/) 的選抜， 

但都是在那些由保羅及他的同工所建立的敎 

會 ；耶路撒冷母會亦有同樣的職分（徒十四 

23 , 十五 2 , 二十一 18 ) 。

長老與監督（即等於主敎）可能是這®  

地方敎會的領袖（參徒二十1 7、28 ) ，至於 

為什麼日後這兩個載銜有了不同的意義與地 

位 ，我們卻不能從早期文獻找到任何解釋。 

按一般推想，長老很可能是指一些較年長、 

德高望重的信徒，他們自然能對年輕會友作 

榜樣及敎導。長老與監督在毎一個地方，都 

是指一組人而言。

至於執事的選立及其功能，則是敎牧書 

信論之頗詳的，他們也是敎會領導人；當時 

很可能還包括婦女在內（羅 十 六 1 ) 。至於 

為什麼這樣普通的一個載銜，竟成為敎會一 

個特別的載銜，聖經就沒有交代了。使徒行 

傳 六 1 〜 6 很可能不是執事這職銜的起源： 

他 們 原 本的職責是「管理飯食」 （deacons 

of tables ) ，使 門 徒 能 「專 心 傳 道 」

( deacons of the w o r d  ) ; 但後來聖靈又赐 

下其他恩賜，使他們能作別的事，如緋力成 

為傳福音的，司提反則是個聖靈充滿，大有 

信心的見證者(徒六 5 ~  7 ) 。

有佚序的事秦。第一世紀之後，敎會正 

式的職位日形董要，理由不難明白：使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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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同工相繼離世，而同一時間，各種異 

端邪說議起，就是新約書信亦表達關注；像 

敎牧書信及約驗書信都一致認為，敎會需要 

有領袖保護她的小羊，而這些領袖的選立， 

是非常董要的。當時一個領袖是羅馬的革利 

免 ( C l e m e n t  of R o m e ，約主後 96 年 ），他 

便指出敎會之監督、長老和執事集體領導的 

重 要 ，還特別關注敎會各職分應怎樣有秩序 

地傳承下去（但保羅似乎沒有提及以弗所敎 

會這方面的問題，徒 二 十 ）。安提阿的伊格 

那 丢 ( Ignatius of A n t i o c h，約 110 年 ）則 

指 出 ，有些地方有一個監督（主 敎 ）冒出頭 

來 ，成 為 眾 敎 會 的 領 袖 （但在羅馬卻還沒  

有 ）。他把主敎與長老的關係，比作基督與 

使徒的關係，並說主敎是神所按立的。

数制的發展

不是所有地方敎會都有同一的正式職銜（如 

主 敎 等），或是都朝著同一的方向發展。在 

亞歷山太，主敎可以是由長老推選出來，他 

的作用有點像長老的主席；但在其他地方， 

則只有主敎團才能選立新主敎。一個城鎮必 

須有某一數目的信徒，才能有一位主敎；但 

同 一 時 閩 他 們 又 可 以 有 「鄉 村 主 敎 」

( c h O r e p i s k o p o i) ，不過他的載責則較城  

市主敎為低。長老充當顧問之職，而執事則 

負責執行實際事務，包括祭儀及行政兩方  

面 ：一些優秀的執事則有可能被推選為主  

敎 。女執事的職責，是幫助女信徒受洗。有 

時一個地方的敎會發展蓬勃，可能幾個敎區 

共有一個主敎；這 時 ，每個敎區便會有一位 

長 老 ，代表主敎照顧那裡的信徒。

主 後 二 百 年 ，從 特 士 良 （Tertullian f 

和希坡律陀（Hippolytus )*等敎會作者的著 

作 中 ，顯示需按立的載分（特別是主敎）愈 

來愈具祭禮的色彩。這 時 ，聖餐的神學已然 

發展起來，嬰餐時為餅與酒祝聖，使稱作祭 

司的獻祭；到了居普艮 ( Cyprian )* ’負責為 

餅與杯祝聖的，便稱作是由祭司獻上基督的 

身 體 和 血 。稍 後 期 的 作 家 如 拉 克 單 丢

320 ) 及該撒利亞  

，則仍然用普通的

( Lactantius，約 240 '

的優西比烏（Eusebius

言詞來描述此等事與人。

到 了 十 三 世 紀 ， 變 質 說  

( Transubstantiation )*已經發展完成；祭司 

成 了敎會一個正式的載街，他還負責聽告  

解 ，而信徒告解亦成了領聖餐必具的條件。 

其他較次等的載分，如看門的、讀 經員 、驅 

魔 人 （Exorcist )•以及侍僧等，則在三世紀 

便有了 。有時這些職分和執事及助理執事， 

便成了晉身全載祭司的踏腳石。要求祭司守 

獨身的做法，在西方是十一世紀才開始，但 

東方則一直接受結了婚的人從事聖職，但不 

可作主敎。中世紀神學認為，按立禮也是聖 

禮 （S acrame nt f 之 一 ，像 洗禮 一様 ，他們 

相信按立禮本身能把某種恩福帶給受禮的  

人 ；換 言 之 ，人絕不可能接受同一按立禮兩 

次 。至於較次等聖職的按立禮是怎樣的，我 

們無法從文獻得知。

改革宗的IB職

改敎家否認敎會的牧師有祭司這方面的含  

義 ，更不承認敎會必須倚靠他們獻祭的功能 

才能存在。他們的職責是牧養和敎導；使牧 

師與平信徒分開的，亦僅此而已。不過有些 

敎 派 與 這 種 解 釋 不 滿 意 （如 ：貴 格 會 ， 

Quakers* ) ，認為傳道的恩賜不是由按立禮 

而來的。毋庸置疑，更正敎對聖職有很多不 

同的看法，而他們選立及按立牧師，以至信 

徒權利的驚定（如聘用或解雇牧師），亦各 

有不 同。有些敎會特重執事的載分。英國聖 

公會則維持敎會聖品人的三級制’即主敎、 

祭 司 （或稱牧師）及 執 事 ；他們認為這制度 

「是 由 使 徒 時 代 」傳 下 來 的 （見 《公禱  

書》）。主敎負責的敎區頗為廣闇；他們亦有 

為執事禱告，使他們配得過「被召進入更高 

的載事」。這樣看來 ，聖公會的聖載觀' 與 

中世紀的差別不大，只不過少了獻祭方面的 

功 能 而 已 。這種與天主敎有一脈相承的關  

係 ，在 十 九 世 紀 安 立 甘 大 公 主 義 （Ang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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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lic )•運動就更被強調，其目的是想顯 

示他們的聖職權柄是藉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 )*傳遞下來 ° 但 1 8 9 6年敎宗利奥 

十 三 世 （P o p e  L e o  XIII ) 則 藉 一 敎 諭  

( Apostolicae C u r a e  ) 指 出 ，聖公會的聖  

禮與天主敎的不可同日而語，因為他們的按 

立禮並沒有使受按者有獻祭的權利，因此聖 

公會的壁職是無效的。五十年後，安立甘大 

公派仍然強調：r 一個有效的聖載……必須 

是由使徒透過直接承傳，以按手禮傳下去， 

使最基本的聖載〔即指具使徒統緒的主敎〕成 

立 ；倘若聖職不是這樣而立，那麼在時空下 

的使徒敎會，亦即基督的身體，就不能存在 

了 」 （K. E. Kirk, ed., T h e  Apostolic 

Ministry, London, 1946, p. 40 ) 。

現代的發展

近代差不多所有敎會對聖職的性質，都有不 

同的看法；這種變化是從肿學反省，及不同 

的聖經了解而來的。一共有兩個不同的著重 

點 ：1.無論哪一種形式的聖職，都沒有權利 

說它是完全忠於新約的模式，因為我們對第 

一代的模式所知太有限，這便等於說，認為 

自己的模式最具權柄，其實是危臉的；2.我 

們若要認真地忠於新約的模式，有一點必須 

做 到 ，就是每一個平信徒（laos ) 都要有分 

事 奉 。普世敎會在這方面的討論，已發布了 

不少重要，又意見一致的文獻（參考下列書 

目 ），只可惜因著不同的敎制及背景，敎會 

在這方面仍未能樓手合作，一同向著同一目 

標前行。

另 參 ：主 敎 團 主 義 與 大 公 會 議 主 義  

( Collegiality a n d  Conciliarity ) °

參考書目

R. S. Anderson (ed.), T heo log ica l Foundations 
fo r M in is try (Edinburgh, 1979); Anglican-Roman 

Catholic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ARCIC： The 
F in a l R eport (London, 1982)； B aptism , E ucharist

and M in is try ,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Ill 

(Geneva, 1982); J, M. Bamett, The D iaconate - A 
F u ll and E qual O rder (New York, 1981); C. K. Bar
rett, C hurch, M in is try  and S acram ents in  the New  
Testam ent (Exeter, 1985); A. 丁. and R. P. C. Han
son, The Id e n tity  o f the C hurch : A G uide to  Re
cogn izing  the C ontem porary C hurch (London, 

1987); R. P. C. Hanson, C h ristia n  P riesthood Ex
am ined (Guildford, 1979); H. Kiing, W hy P riests?  
(London, 1972); P. C. Moore (ed.), B ishops ~ B ut 
W hat K ind? R e fle ctio n s on E piscopacy (London,
1982); D. M. Paton and C. H. Long (eds.), The 
C om pulsion o f the  S p irit A R oland A lie n  R eader 
(Grand Rapids, MI, 1983); A. Russell, The C le ric a l 
P rofession ( London, 1980 ) ; E. Schillebeeckx, 

The C hurch w ith  a Human Face: A New and Ex
panded Theology o f M in is try (London, 1985); E. 
Schweizer, C hurch O rder in  the New Testam ent 
(London, 1961)； M. Thurian, P riesthood and M in is
try : E cum enical R esearch (London, 1983).

J.T.

M i n j u n g  T h e o l o g y 民 眾 神 學 民眾神

學 是 南 韓 的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可以代表南韓長老會投身社會 

的一神學體系。按南韓神學敎育家（如 ：金 

在 俊 ）和 新 約 學 者 （如 ：安 炳 茂 ）了 解 ， 

「民 眾 」 （M i n j u n g ) 一 詞 即 新 約 的 「人 」

( ochlos ) 。他們是小民，一般老百姓，也 

是占了大多數的柔弱被壓的民眾；「民眾神 

學 J 就是站在他們的位置，為他們且與他們 

一起對抗E 迫剝削而作出的神學反省。

民眾神學雖是近代的產物，卻是南韓敎 

會多年來反對暴政的自然結果。暴 政 者 ，包 

括歷代統治者利用儒家思想來勞役人民（特 

別 是 女 性 ）；繼 有 日 本 殘 暴 政 權 的 迫 害  

( 1 8 7 6〜 1945 ) ；到了大戰結束後，南韓當 

政者又利用軍警、權 貴 ，和中央情報局來施 

鐵腕政治 ，使無力保護自己的民眾常受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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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對待。敎會的使命就是要幫助受剝削的 

民眾站起來，與他們一起董建社會的公義。 

就 如 1 9 7 3年五月二十日發布的 r 韓國基督徒 

神 學 宣 盲 」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of 

K o r e a n  Christian’ ) 所 說 的 ，基督徒必須表  

明他們是與歷史的主站在同一陣線，同受一 

個聖靈的感動，「來參與社會、歷史及個人 

的更新」，並 細 數 r 政府違反人權的罪行」

( D o c u m e n t s  o n  the Struggle for D e m o 

cracy in Korea, T o k y o ,  1975, pp. 37 ~  

43 ) 。

像拉丁美洲天主敎敎會的解放神學一  

樣 ，南韓神學家所了解的神學工作，不純是 

西方學院式、惟理及形而上的反省。他們雖 

然有相當豊富及嚴謹的神學和釋經作品，但 

那只是民眾神學部分的表現，藉文字表達的 

還有用韓文寫成，又是廣大民眾能接觸得到 

的詩歌、短 劇 、小 說 ，甚至是粗俗的民謠、 

寓言和街頭劇。表達於行動及組織的，是積 

極參與工人運動，創立新社羣，為無家可歸 

者和被罷免的牧師及家屬，設立加利利敎會 

和黎明之家，出版表達新思想的刊物（如《基 

督徒思想》），以及參與各種示威抗議活動， 

目的是喚醒民眾正視自己的權利，和迫使政 

府改變他們的政策；為此他們常遭監禁、拷 

問 ，和失去載位甚至家庭。他們的;神學達到 

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家所說的，「神學不僅是 

要 来 學 ，也是要來做」（參 解 放 神 學 。 

這種為民請命、與民同苦的行動，使他們赢 

得國內外的敬仰。

南韓的民眾神學有相當辛勤又果實豊盈 

的釋經工夫作支持。新約學者安炳茂（A h n  

B y u n g - M u  ) 在《馬可福昔註釋》裡 面 指 出 ： 

r 耶穌是個暴政的受害者，因此有關祂的故 

事 ，就 只 能 以 民 眾 的 『謠傳』 方式記下來  

……直到馬可福音的作者接受了民取的『謠 

傳』 ，而把它變作經文……我們才有耶解生 

平的事績。」民 眾 「謠 傳 」的耶 穌，事實上 

就是ocAi/os所親身經歷的耶穌，他們不是具 

有社會地位的市民（laos ) ，而是被社會鄙

棄的罪人、妓 女 、税 吏 ，和身有殘疾的小民 

( 可一 2 1 及 下 、4 0 及 下 ，二 1 及 下 ，三 1 

及 下 ），卻 是 耶 穌 所 召 、所 愛 的 人 （.可二 

17 ) ，故此他們才是福音的對象，因為經歷 

耶 穌 醫 治 和 接 納 的 是 他 們 ，而並非義人  

( A h n ,  ‘Jesus a n d  Ochlos' in M i n j u n g  

Theology, pp. 138ff.) 。

然而民眾在神的救讀計畫內占了  ft麼位 

置 呢 ？或反過來問，神在人的受苦中又占了 

什麼位置？甫韓的民眾神學家認為，最重要 

的問題是第二條，不是第一條；而他們的答 

案 是 ：祂與人一起挣扎、一起受苦，這是敎 

會信徒不能對民眾苦難置身度外的主因。舊 

約 學 者 金 正 俊 （K i m  C h u n g - C h o o n  ) 說 ：

「地上哀愁與苦難最深重的地方，神就去到 

那個地方；祂不僅是以審判者和安慰者的身 

分去到那裡，祂也是同受苦難者；當人的尊 

厳受損害，人的權利被侵犯，他不是獨自一 

人 的 」 （‘G o d ’s Suffering in M a n ’s Strug- 

gle’’ p. 14 ) 。

可 惜 舊 約 這 個 思 想 給 後 來 的 「大衛傳 

統 」掩 蓋 了 ，傳統敎會因為成員多為中產人 

士 ，也就一味只談大衛傳統式的皇室神學， 

叫百姓安於現狀，作個順民，忘記了要經另 

一個同樣重要的思想：先由摩西、後由先知 

發出的公義之聲；出埃及記是這樣的一個行 

動 ，亡國前後的先知力斥社會制度不義，也 

是這樣的一個聲音。因此對抗不義制度的言 

行 ，不是馬克斯式的共產主義，而有很深遠 

的 聖 經 根 據 。這 個 垂 經 模 式 必 須 處 境 化  

( Contextualization )*，使本地人民能聽得  

到和看得見成為他們一員的基督，這就是道 

成 肉 身 （Incarnation )*的意義。兩位韓國神 

學家在這方面的研究是值得重視的。

神學家及敎育工作者金在俊（K i m  Jai- 

J u n ，1 9 0 1年 生 ）的 思 想 ，一直居領導的地 

位 。他 在 1 9 5 6年 發 展 的 「十架 精 兵 」說 ： 

「我們蒙召是要在這個國家的歷史內，建立 

基督的解放歷史，好讓韓國歷史本身也能改 

變過來 」 （G. Anderson, ed., Asian V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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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 hristian Theology, 1976, p. 169 ) ° 然

而基督的解放歷史怎能在韓國建立起來呢？ 

那就是認同並親受耶穌為人民背負的十字  

架 ；他 在 1973年的另一篇文章說：r 基督的 

十字架不是紀念品，而是陷入我的手和腳的 

鐵 釘 。」

徐 南 同 ( S u h  N a m  D o n g  ) 曾任神學院 

敎 務 長 ，又是金在俊之同工，他把金在俊這 

個 思 想 發 展 下 去 。在 《現代的基督》（The 

Contem poraneous Christ, 1969 ) 中 ’他指

出基督可以在哪裡尋見，就 是 「在無名的、 

半襲的人身上」 ，他們的傷口及啤吟，正是 

基督對我們的信息；這信息不能僅僅用耳去 

聽 ，用頭腦去思想，也是要用「行動和意志 

才能體認的十架意義」。徐南同在 1 9 7 8年仔 

細研究過金在俊的作品後，寫了兩篇長文， 

把出埃及和十架的信息連結起來，然後指出 

韓國的基督就是革命的民眾，是 這 樣 ，基督 

才能成為民眾的救瞭。

民眾神學當然不是南韓淮一的神學模  

式 ，但民眾神學身體力行的神學方法，力求 

處境化的取向，以受苦的老百姓為神學工作 

的 對 象 ，以及敢於面對權貴來爭取公義等特 

性 ，卻是南韓神學家能完全認同的。

另 參 ：解放神學（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自

G. Anderson (ed.), A sian V oices in  C h ristia n  
Theology (1976)； idem , D ocum ents on the S trug
g le  fo r D em ocracy in  Korea (1975)； J. C. England, 
L iv in g  Theology in  A sia (1981)； N. Geiger (ed.), 
C ry o f the P eople and O ther Poem s (1974)； G. 
McCormack and J. Gittings (eds.), C ris is  in  Korea 
(1977); M u n  Dong-Whan, ‘Human Liberation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S oul, Hankuk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9); S. J. Palmer, KoreB and C hris
tia n ity  (1967)； Ryu Tong-Shik (ed.), C h ristian  
Thought in  Korea (1975).

揚牧谷

M ira c le 神 绩 英 文 「神 睛 」 ’ miracle

一 詞 ，來自拉丁文的 m iracu ium ，意思是神 

奇 的 事 ，隱含有超自然（Supernatural )*力 

量 介 入 自 然 界 （N a t u r e )-而造成的結果之  

意 。在敎會歷史中，神睛不僅是指神恩典超 

乎尋常的表現，也表示神要印證行神績者的 

言行 。

在科學（Science )*與歷史批判昌盛的時 

代 ，神填這概念經常受到質疑及攻擊。最具 

代 表 的 人 物 首 推 休 護 （Hume"*, Enquiry 

C oncern 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748,

sect. 10 ) 。休 誤 認 為 「神績是違反自然律  

的 ；經驗告訴我們，此等律則是堅定不移， 

又是無可改變的。因 此 ，證明神睛是不可能 

的 證 據 ，從其本質而言，就是人的經歷中最 

完全的證據」。

休膜繼續說，一切為神績作的見證，都 

是不堪一擊的；說看見神績的.人都沒受過多 

少 敎 育 ，而其個人名譽亦令人質疑。再 者 ， 

聲稱有神廣發生的地方，很多時候都是較為 

落後的地區，而人又有喜歡誇大的傾向。最 

後 ，不同的宗敎都宣稱他們有行神績的力  

量 ，這樣就彼此抵消了神 a 的可信性。從以 

上種種來看，我們實在不能用神镇来說明基 

督敎任何的道理；神廣不僅不能證明任何信 

仰 ，它本身其實反成了信仰的欄阻。

休誤的論據看似言之成理，其實不少地 

方 都 有 漏 洞 （參 反 神 績 論 ， Anti-Miracle 

T h e o r y *  ) 。他 把 他 那 一 代 （或任何年 代） 

之科學所不能解釋的事全然柜絕；他旣把神 

廣看成破壞自然律的事件，事 實 上 ，就是連 

上帝可以控制自然界力量的可能，也一筆勾 

銷 了 。

利用科學作藉口來否定神績，本身就是 

一項信心的行為，因為那要假設世界是由一 

組自然的因果律組成，不受超自然的力量影 

響 ，而這種假設正是科學家不能證明的。今 

天我們所稱的自然「律 」，其實是本於可重 

複和可驗證的經驗之概論，它們不是永極不 

變的真理，乃是暫時及開放的；若有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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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 識，它們就要被人更改，甚至糾正。休 

護的論據，把一切這種暫時的、概論之外的 

非常事件都拒絕了。

休護批評神績之見證也有問題，流於太 

武斷及籠統，因為休護認為見證人只有具備 

某種敎育及文化水平才算可信，並且只有發 

生在某些地方的神睛才可信。再 者 ，人的確 

是有誇大的傾向，我們卻不能本乎此，而說 

人人都是誇大的；因此當体護說，凡見證神 

廣的人都是誇大的，是愛好幻想的，這就是 

一種武斷的評語。一個見證神廣的人，如果 

開始存疑，後來卻因自己的經驗而信服，那 

麼這個見證人的話語就更加可信。

至於說不同的宗敎均說自己傳講的真理 

有神績支持，就說明它們彼此抵消了可信性 

這一論點，也不能成立。首 先 ，有些宗敎根 

本不提神績：再 者 ，有提及神填的，又可能 

與他們宣講之真理沒有直接的關係；最 後 ， 

若是有提及神廣，又有提及神« 所支持的真 

理 ，也要兩個宗敎所說的是南輯北撒，才會 

產生相抵消的作用，這些休護都忽略了。事 

實 上 ，我們不知道世上有哪一個主要宗敎提 

及 的 神 績 ，是與基督敎所說之最大的神廣

---- 耶 穌 的 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 有抵觸。

神廣是否可信，很多時候在乎我們的世 

界觀是什麼。假如我們的世界觀是一個封閉 

的系統，我們可能看見非常的事件，卻會拒 

絕承認它們是神睛 ( 即等於神行的事廣 ) ； 

假 如 我 們 看 這 世 界 為 神 的 創 造  

( Creation T ，可以容讓神的介入，那麼神 

績就是可能的了。

聖經有些神廣可以說是神控制自然界的 

結 果 （像 出 埃 及 ，出 七 〜 十 四 ；或 醫 治 ， 

H e a l i n g , ) ；另一些則是將來世界的秩序， 

闇進現今世界的結果。耶穌基督的復活不單 

是重獲生命，以及證實她為神的兒子，也是 

神要在這世界顧現來生的新秩序（林前十  

五 ）。

聖經記載的神績，在歷史上並不是平均

分 布 ，有些時候神 ® 特 別 多 ，有些時候則很 

稀 少 ；這與神的救睛工作有直接的關係。記 

載特別多神廣的時代如出埃及、以利亞和以 

利沙與異敎爭戰的時代（王上十七；王下四 

~ 五 ），以及耶穌在地上的時候。

聖經亦有說到假先知也可以行肿績 ( 申 

十 三 1 ~  5 ; 太 七 2 2 ，二 十 四 24 ；可十三

22 ；帖後二 9 ) ，我們不應理會此等事情。 

耶穌會行神績的一個間接（卻是董要的）證 

明 ，可以從猶太敎領袖對待耶穌的態度看出 

來 ：他們指控耶穌是叛徒 ' 因為祂行神績奇 

事來使人誤入歧途，並說祂與撒但同一陣線 

( 太十二 2 2 〜 32 ; 可三 6 、 20 ~  30 ；路十 

— 14 ~  23 ；約七 1 2 、2 0 、 25 , 八 59 , 十 

2 0 、3 3 ，十一 47 ~  53 ) ；這在當時的法律 

下 ，可以被判死刑（申十三 5 ：另參申十 A  

20 ) 。

耶穌的死刑是人對祂的宣判；神卻叫祂 

從死裡後活，使祂得到昭雪。祂的復活成了 

神肯定祂的工作，一種壁父藉著聖靈使聖子 

成 就 的 事 工 （太十二  1 8 、 2 8 、 3 2 ; 可三

29 ；路 四 18 ,十一 20 ；約五 2 0 〜 2 9 、 36 ’ 

八 2 8 ，九 4 ，十 37 ~  3 8 ，十 四 1 0 〜 1 1 ，十 

五 24 ' 十七 2 ~  1 0 、21 ；徒二 22 ' 十 3 6 〜 

38 ) 。故 此 ，耶鮮的神填不僅證明耶穌就是  

基 督 ，它 也 帶 著 三 位 一 體 （Trinity f 的印 

記 。

華菲德 （B. B. Warfield f 曾大力說明， 

自第一世紀後神績使止住了；但這思想在近 

代 愈 來 愈 多 人 反 對 ，特 別 是 五 旬 宗  

( Pentecostals f 對醫治的解釋、傳統的宗  

派 ，以及靈恩運動的復與。他們均認為，聖 

靈的恩賜 （Gifts of the Spirit f 包 括 神 廣  

這一項。不 過 ，藉 r 神廣奇事」來傳福音的 

方 法 （主 要 根 據 的 經 文 是 可 十 六 15 ~  

20 ) ，有時給人的印象亦不好，有擺佈聖靈 

能 力 ，和過分谊染財富與健康之嫌。整體說 

來 ，近代人對救恩（Salvation )*的了解比較 

整 全 ，這是近代信徒更盼望神介入工作的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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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參 ：反神S 論 (Anti-Miracie T h e o r y )；權 

力 ，能 力 （P o w e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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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M iss io lo g y宜 敎 學 宣 敎 學 是 分 門 別 類

地研究基督敎宣敎事業的學科，因此屬於神 

學其中一學系，並統攝了其他許多的分支： 

壁經研究是在「神的宣敎」 （m issio D e l) 

範 圍 內 ，探索神呼召以色列作萬國之光（賽 

四十九 6 ) ，以及耶穌差遣祂的門徒到地極  

為 馳 作 見 證 ，直 等 到 祂 來 （太 二 十 八 1 8 〜

20 ；徒一 8 ) 。歷史的研究是綜覽敎會在不  

同的地方，不同的時代擴展的情況，並且評 

估它對社會及文化不同的影響。系統神學  

(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則研究基督敎信  

仰與俗世哲學、意識形態，和其他信仰的互

動 關 係 。倫 理 學 （Ethics )*在宣敎研究也有 

其 地 位 ，因為敎會有責任宣告神在我們整個 

生 命 的 旨 意 （參 社 會 倫 理 ， Social 

Ethics ) ; 敎 牧 學 （Pastoral T h e o l o g y  )* 

則研究怎樣才能最有效地敎導初信者，並引 

導他們加入敎會。

正因為宣敎學牽渉的範圍如此廣關，它 

就能扮演統攝神學各分支的重要任務。讓我 

們換一角度來說，神學每一分支都不能避免 

具有宣敎學的意義，因為它毎一分支都是為 

了敎會宣敎的功能而存在的。

一般人都會以為宣敎者，即是基督徒跨 

越文化的界限來傳福音。這個思想頗能反映 

出上一代的偏差，他們愛把世界分成基督敎 

與非基督敎兩部分。但今 天 r 宣敎界線存在 

於 整 個 世 界 ，那 就 是 分 隔 信 與 不 信 的 界  

線 」，因 此 需 要宣 敎 的 地方 ，遍存五湖四  

海 ，也在每一個國家內。

有些基督徒認為，宣敎工作只限於傳福 

晉 ( Eva ngelism )*，亦即耶穌基督的救睛， 

並且邀請人接受救恩。但今天研究宣敎的  

人 ，則 有 較 廣 閱 的 看 法 （參 洛 桑 信 約 ， 

L a u s a n n e  Covenant* ) 。

「宣 敎 」一詞只代表聖經所說的「奉差 

遣 J ，最典型的莫過於耶穌說的：r 父怎樣 

差遣了 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二十

21 ) 神差遣耶餘，與耶穌差遣門徒，二者是 

平 行 的 ，它也描絶了宣敎的方法和內容。換 

句 話 說 ，敎會的使命包括耶穌差遣使徒進入 

世界要做的一切工作，但它不包括敎會在地 

上 所 做 的 一 切 ，或神在世界上所造的。故 

此 ，說敎會就是宣敎，是言過其實的。但反 

過 來 說 ，耶穌的門徒故意忽略在世上應做的 

事 ，明顯地是一種錯誤；r 敎會怎樣靠宣敎 

存 活 ，就 正 如 火 怎 樣 倚 靠 燃 燒 來 存 在 一  

樣 」。

敎會的宣敎使命，可以約略分作下列五 

類 ，其次序不分先後，按聖經的意思來說， 

它們是同等重要的。有些人愛輕此重彼，好 

像它們只是其中一項選擇；在宣敎使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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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卻不容我們有所選擇。

1. 作 受 造 界 羅 含 之 資 源 的 好 管 家  

( Steward T 。意 思 是 ，我們要宣告這世界  

是 神 的 創 造 ( Creation )*，亦只 屬於 祂，因 

此我們要有智慧及負責任地使用，包括保護 

環 境 、珍惜資源，以及避免汚染（參自然界 

神 學 ，Nature , T h e o l o g y  of* ) 。敎會要讓 

人認識創造者賜下的生命是恩典，是公平  

的 ，人必須棄絕貪愁，避免浪費，免得我們 

這一代恣意揮霍，下一代則連活命的指望也 

受到威脅。

2.要服侍整個人類，不分任何界限，也 

不論他們的需要。敎會對救騰工作素來義不 

容 辭 ，諸如幫助難民、救援旱災及機荒的災 

民 、幫助建立發展的計畫、掃除文盲、推廣 

衛生敎育及房屋計畫。敎會對不幸的人責任 

尤 大 ，對殘弱的、觸 寡 的 、喪親的、孤 兒 、 

釋 囚 、家庭破碎的人，以及酷酒的、瘾君子 

和賭徒等，敎會都有責任施予援手。

3.敎會必須為耶穌基督的真理作見證  

( 弗四 21 ) ，這包括好幾項工作，有時人喜 

歡分之為：護 敎 學 （Apologetics )•、福音預 

工和福音工作。作福音的見證，包括用口頭 

傳講自使徒傳下來的福音，和以可見的能力 

來說明福音，為人帶來新生命和新希望，重 

建人際關係等。

4.敎會有責任見證神的公義，得以在社 

會彰顧〔參 公 義 （Righteousness )* ；社會神 

學 （Society , T h e o l o g y  of )*]。敎會有責任 

保護家庭（Family )*制 度 ，使它免受隨意離 

婚 ( Divorce f 、墮 胎 （Abortion f , 或受隨 

便和不倫的性關係破壞；此 外 ，色情刊物、 

剝削婦女和孩量，以及以未成形的生命作實 

驗 （參生命倫理學，Bioethics") 等 ，都會 

直接危害家庭。敎會亦有責任對社會上不良 

政策造成的禍害，提出警告，如引致無家可 

歸 、不 健全 的 敎 育 、營養不良及失業的政  

策 ° 敎 會 要 為 人 權 （Rights, H u m a n  ) * 和 

種族妓視爭戰（參 種 族 ，Race"* ) 。最 後 ， 

對國家無限度擴張軍備，以及富國不斷向貧

國推銷武器，敎會都有責任發言指斥（參戰 

爭與和平，W a r  a n d  Peace* ) 。

5.在 一 個 敗 壞 、令人沮喪和無望的世  

界 ，敎會有責任讓世人知道，什麼是一個復 

和及釋放的羣體；敎會在世上要活出神白白 

賜 人 的 恩 典 （G r a c e  )*，要 饒 恕 （參罪咎與  

赦 免 ， Guilt a nd Forgiveness* ) ’ 分享資  

源 ，除去偏見與懷疑，以及以僕人的身分使 

用 權 力 （P o w e r  f ，而不是像個霸主般控制  

人 。神的旨意是要讓公義與和平作王，敎會 

正是這個新秩序的記號和媒介。

宣敎學要嚴肅地思考這一切的問題。近 

年 間 ，敎會還為一連串特別的問題煞費思  

量 ：基督徒可以用武力推翻一個不是選舉出 

來 ，又 是 殘 暴 的 政 權 嗎 ？ （參 革 命 神 學 ， 

Revolution, T h e o l o g y  of* ) 與其他宗敎信徒 

分 享 福 音 時 ，該用什麼方法—— 對 話 、宣 

告 ，或只是活在他們中間？我們應否只為了 

敎 會 增 長 （C h u r c h  G r o w t h  )*，而鼓勵建立  

種族與文化同源的敎會？宣敎差會在福音工 

作和救睛工作上，應扮演什麼角色？我們要 

怎樣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敎會分享人力與經濟 

資 源 ，才算與所蒙的恩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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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erly, Robert Campbell 摩柏利 

(1845 ~  1903 ) 安 立 甘 大 公 主 義

( Anglo-Catholic T 一 位 滿 有 創 意 的 神 學  

家 ，是 索 爾 兹 伯 里 （Salisbury ) 之摩柏利  

( G. H. M o b e r l y  ) 的 兒子 。從 1892 年 起 ， 

摩柏利使是牛库大學敎牧神學的皇室敎授  

( regius professor，意即此敎授席位是由英 

王所設立），直到離世為止。摩柏利先後在 

牛津大學的文契斯特（Winchester ) 和新學 

院 （N e w  College ) 就 讀 ，後來成了牛津聖  

士提反學院 （1876 ) 和敎區神學院 （1878 ) 

的 院 長 ，也 曾在 柴郡 任敎 區牧 師（1 8 8 0〜 

92 ) 。但摩柏利一直看自己是個作家，他與 

後世的貢獻，主要來自他的神學作品。

摩柏利原是個自由派（參神學的自由主 

義與保 守主 義 ，Liberalism an d  Conservat

ism in Theol o g y *  ) 的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  

家 ，但 1 8 8 9年 卻 以 「道成肉身乃敎義的根  

基 」一 文 ，發表在牛津極富爭議的刊物 Lux  

M u n t A '。他另一本影響深遠的書，叫做《敎牧 

祭司載》（M in is te ria l Priesthood, London, 

1897 ) ，此書充分反映出高派聖公會的立  

場 ；他認為基督的祭司載分對今日敎會的聖 

載 ，有 決 定 性 的 作 用 （參 事 奉 ， Minis- 

try* ) ° 《救 購 與 個 性 》 （Atonem ent and 

Personality, Lo n don,  1901 ) 則從自由派的  

角 度 ，和 黑 格 爾 （H g e l  ),對個性的了解， 

來解釋基督救睛的工作，認為基督只是為人 

立下一個榜樣式的生活，而祂的死亦只是滿 

足 了 罪 罰 的 要 求 （參 滿 足 說 ， Satisfac- 

tion* ) 。摩柏利其他董要的作品，包括《哀 

傷 、罪惡與美麗》（Sorrow, S in and Beau

ty, London,  1889 )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 講 道 集 ， C h ris t ou r Life, London,

1902 ) ; 《非宗派主義乃初階敎育之原理》 

( Undenom inationalism  as a P rin c ip le  of 

P rim ary Education, L o ndon,  1902 ) ；《難題 

與原則》（論 文 集 ，Problem s and P rin c i

ples, L o n d o n , 19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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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 H .

M oda lism 形 態 論 參 神 格 惟 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 °

Models of T h eo lo g y神 學 代 模 評價

神學知識系統的準則有很多種，但能審核系 

統之內在及外在因素，同時又能提供改善之 

道 的 ，莫如近代學者提出之代模（m o d e l或 

作 p ar a d i g m  ) 來得全面。我們會按下面四大 

範圍來討論神學的代模：

A . 什麼叫做代模？

B .科學與神學代模的異同

C .神學代模的性質與功能

D .代模本身的評估原則

A .什麼叫做代模？

任何有條理的知識系統，都需要一個媒介來 

整理及傳遞它的資料，使之成為知識。近二 

十 年 間 ，這樣的媒介被稱作代摸。按多馬 

斯 •孔恩的意見，代 模 「能實際解決問題； 

它 在一 般的科學難題中，能代替明確的法  

則 ，指出解決困難之道」 （T h o m a s  K u h n ,  

The S truc ture  o f S c ien tific  Revolution, 

1970’ p. 175 ) 。



759 Models of Theology

這 種 了 解 是 頗 接 近 一 般 之 「科學模  

式 」 ；亦即當我們要明白一個複雜系統的表 

現 ，使要棟選某些具代表性的特徵來代表  

它 ，才可以作整全的了解（Ian G. Barbour, 

Myth, M o d e l  a n d  Paradigm, 1974, p. 6 ) 。 

不管代模或科學模式，二者都是一種工具， 

是用來代表某種現象，或某種概念。

不 用 說 ，上面的定義是相當一般的；在 

科學領域中，模式有許多種，其功能亦各有 

不 同 。舉 例 說 ，我 們 有 r 試驗模式」，包括 

大小尺寸的比例做成的，如設計飛機時用的 

風 洞 ，這種代模代表空間關係。我們也有  

「實 用 模 式 」，如經濟體系中之水流模式  

( hydraulic flow m o d e l  ) ，用來代表時間次 

序 ；這些模式都是用來解決實際的困難。與 

此相 對 的 ，就 是 「邏輯模式」 （logical m o 

del ) ，是從推演系統的公理（ax ioms  ) 作起 

點 ，從而解決一些理論上的問題，因此是純 

屬概念層面的。當 然 ，在實驗模式和邏輯模 

式 之 間 ，我們還有「數理模式」，主要是應 

付屬物或社會系航中的變量，目的是預測該 

系統的表現。

對神學家來說，最重要的自然是理論模 

式 （theoretical m o d e l  ) ，其主要特性是承  

載觀察或經驗的資料，「以致人可以明白這 

個世界……然而它卻不是這個世界的影像  

( literal picture ) 」 （B a r b o u r，上弓 I ' p.

30 ； 另 參  M a x  Black, M o d e l  a n d  

Metaphors, 1962, pp. 219 ~  43 ) 。因此理 

論 代 模 與 實 體 的 關 係 ，就 不 是 複 製 品  

( replica ) 與 實 體 的 關 係 ，而是近乎類比  

( analogue ) 的關係 °

透過這種理論模式，人不單可以明白世 

界的本體，也有一種理性工具，來整理並傳 

遞他觀察的現象。神學家覺得這工具不單在 

屬物界有此功能，在;神學的理解、整理和傳 

遞 ，亦能扮演同樣的角色。當 然 ，工具與產 

品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我們不能草率 

地借用別科的治學工具來用在本科上；因此 

在 神 學 上 ，我們先要了解代模的特性是什

麼 ？盼望它在神學領士上做什麼工作？然後 

再界定神學代模的本質與功能。這些功夫做 

得 好 ，就會發現它不單可以提供另一種研究 

神學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為敎會提 

供一條反省及評鑑神學的媒介。沙勒曼更認 

為代模作為做神學的方法，可以解決認信神 

學 （confessional theology ) 、形 上 神 學 ， 

及 聖 經 神 學 的 問 題 （R. P. Scharlemann, 

'Theological M o d e l s  a n d  their Construc

tion' , T h e  Journal of Religions 53, Jan. 

1973, pp. 65 ~  82 ) 。

代模在不同的學科，會有不同的性質及 

功 能 ；就算在科學的範圍內，只要我們賦予 

它 不 同 的 地 位 ，它的內容及功能就會不一  

樣 ° 舉 例 說 ，對近代迪昂派〔D u h e m i s t  ；迪 

昂 （Pierre D u h e m  ) 是法國物理學家及哲學 

家〕來 說 ，代模就像個接生婆，幫助理論誕 

生 ，但 它 對 理 論 的 結 構 ，是沒有什麼意義  

的 ；因 此 ，當理論誕生了，我們就要丢掉代 

模 ，因為它們（主要是指機械模式）是 「不 

協調又膚淺的，令人分心，不能集中精神去 

尋找邏輯的秩序」 （La Thdorie physique, 

1914 ； 弓 I 自 M a r y  H e s s e， M o d e l s  a n d  

A n a l o g u e  in Science, 1970, p. 12 ) °

另 一 英 國 物 理 學 家 坎 伯 爾 （N. R. 

Ca m p b e l l  ) 及其弟子則認為，代模不單是幫 

助人用理論去解釋現象（如氣體分子是以撞

球作代模-----billiard ball m o d e l  ) ’也幫助

人去擴充或改造他的代模，好能解釋上一代 

模不能解釋的現象（再用上一例子來說，就 

是由桌球代模進展到氣體動力學——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 。他們認為若沒有代模引  

出來的類比關係，這種理論的延伸，就會變 

得十分隨意；故此他們認為，代模是理論的 

核 心 ，不能任意丢掉（其實迪昂派與坎伯爾 

派 的 爭 辯 ，遠比本文所述的複雜，可 參 M .  

Hesse, ‘T h e  Function of M o d e l  : A  Dialo

gue' , 在上引書內’ pp. 7 ~  56 ) 。

神學家覺得代模能幫助神學工作的，是 

坎伯爾派所了解的代模。換句話說，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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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科學家使用代模的方法得到靈感，然後 

加以改造，才應用到自己的本科上。舉 例 ， 

費 雷 （F. Ferre ) 比較過自然科學與神學使  

用的代模方法之後，指出神學代模的功能， 

是使神學理論上 r 抽象的微積分」成 分 ，立 

刻變得淺顯易明；因此他說，代模的功用， 

是 「使我們對理論認知清晰，得到幫助，以 

致我們能解釋某些抽象又陌生的理論」。我 

們是因著代模的幫助，而能提供一種既合理 

論的邏輯形式，又同時是人人皆明白的解釋 

( F. Ferre, ‘M a p p i n g  the Logic of M o d e l s  

in Science a n d  Theology", in N e w  E s s a y s  

on  Religious L a n g u a g e  , 1969, p. 75 ) °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莫如聖經中認知論 

的 r 生 動 故 事 ，及擬人化的直接比喻」，它 

們 都 是 要 把 「終 極 實 體 的 本 相 」揭露出來  

( 同 上 ，P. 77 ) ；就如稱神為父、牧人等。 

這些擬人化的比喻，是把神某一方面本是不 

可言喻的特性，用人人皆懂的話表明出來； 

又因為它揭示的，含 有 「認知論上的直接關 

係 」，它就能幫助我們把握某一知識系統。 

費雷認為代模在神學或科學上，都有這種功 

能和角色。

藍 西 （R a m s e y  )*對 代模 的 了 解 ，大體 

上 與 卜 列 ( M a x  Black, M o d e l s  a n d  

M e t a p h o r s  ) 有密切的關係。他認為代模是 

一種釋經工具，使近代人能本於自己獨有之 

經驗和認識，來重新解釋聖經。為 此 ，他特 

別 發 展 了 一 個 所 謂 「揭 示 式 代 模 」

( disclosure m o d e l  ) ，使人能得到進一步  

的 了 解 。他 說 ，當人透過代模多知道一點， 

就有了新的洞察力和透視。但 「多知道的一 

點 」並不一定是資料，很可能是我們早已知 

道它的存在，卻沒有察覺它的重要性，因此 

它 就 不 能 對 我 們 產生 意 義 ；直到代模向人  

「揭 示 」出它的意義，我們就對它有深一層 

的了解。由此可見，藍西所謂之「揭 ， 

實際上與坎伯爾所言科學理論的「延 伸 J 相 

當近似。

杜 勒 斯 （A. Dulles ) 則 指 出 ，代模有兩

種 功 能 ，一是解釋性的，另一是探測性的。 

他所謂之解釋性（explanative ) ，是說代模 

能應合新的資料，產生新的應用範圍；而探 

測 性 （exploratory ) 則 是 「敢發特性」，以 

致人能獲得新的方向及洞見（M o d e l s  of the 

Church, 1974, pp. 22 ~  3 )

不過杜勒斯指出，神學代模之所以能發 

揮 這 兩 種 功 用 ，是 其 「同 種 特 性 」

( connaturality ) ，亦即是代模和代模遙指  

的 實 體 ，有某種相同的特性；只不過代模本 

身能與遙指的實體有這種關係，是 出 於 「屬 

靈 的 知 覺 」，是 神 居 衷 的 結 果 ，因此是恩  

典 ，而非純天 然的 理 解 力（J. Powell, T h e  

M y s t e r y  of the Church, 1967, p. 8 ) 。這解 

釋了為什麼有人能用羊與牧人來比喻人與神 

的 關 係 ，令人大受感動，而在他之前千萬人 

卻無動於衷。我們在這裡也看見科學與神學 

代模之間，有不少相同之處：科學家說「理 

性地解釋現象」及 「延 伸 」 ；而神學家則稱 

之 為 r 解釋性 J 及 r 探測性」。

這樣說來，神學家是否到了二十世紀才 

透過科學家認識代模呢？事實上不然。因為 

遠在近代科學興起之前，神學家就有這個認 

識 ，並曾作相當詳細的討論。其中最重要  

的 ，首 推 亞 歷 山 太 的 主 敎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及 波 提 亞 的 希 拉 流  

( Hilary of Poitiers )* ; 他們稱這種神學工  

具為 p a r a d e i g m a  ( n a p a d ^ ^ y f ^ a  ) ,  

這正是近代「典 例 」 （paradigm ) 一詞之來 

源 。他們還老早警告說，代模只有指示的功 

能 ，而 沒 有 柏 拉 圖 派 （Platonism T 或亞里 

斯 多 德 派 （Aristotelianism ).所 言 之 「代 

表 」功 能 。代模只能指示實體，卻永遠不能 

代表實體。

一直以來，亞他那修最關注的，就是建 

立聖父與聖子是本體相同（Homoous/os f  
的 地 位 ；意 思 是 ，聖 父 與 聖 子 ，是同尊  

同 榮 的 ， 因 此 ， 他 一 直 用 的 代 模  

( p a r a d e i g m a t a  ) ，就 是 以 光 線 與 廣 爛  

( light- radiance ) 的關係來說明’有時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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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頭 與 河 流 （Athanasius, Contra Arianos 

1:20; 2:30; 3:3, 5, 10 ) 。直到他碰上三位一體 

的 問 題 ，被迫要改變二合式的代模，而改用 

三合式來為聖靈留一個位置，這就是光線  

—— 燥爛—— 洞 照 ；或源頭—— 河流—— 水 

的代模了。他若不改變自己的代模，聖經見 

證聖父、壁 子 、聖靈的經文，就無法表達出 

來 （D e  Decretis, 12； A d  S e r a p i o n e m , 

18:14 ) 。

比亞他那修更明顯的，是該撒利亞的巴 

西 流 （Basil )*。他 討 論 三 位 一 體 之 「三而 

一 」的問題時指出：數字只是一些有限的符 

號 ，我們若要用它來表達那不能限園於言詞 

的神聖真體，這些符號一定要保持碱黙，不 

能 強 詞 奪 理 （St Basil, D e  Spiritu S a n c t o  

18:14 ) 。他 說 ，我們若要用語言符號來述說 

三位一體的本質，那麼需要改變的就是我們 

的符 號 （指數自字），因為它們都是「為要 

數 點 屬 物 之 數 量 而 發 展 出 來 的 符 號 」

( Basil，同 上 ，參 8:18f.) 。現今既要它來  

傳述那旣非屬物，又超乎言詞的神，我們符 

號的內涵，就要重新檢視，甚至再作 * 定 ， 

「免得連數點的功能也歪曲我們的信仰」

( 同 上 ，18:14, 18 ) 。因 此 ，亞他那修怎樣 

承認神的本體是在我們的代模之上，巴西流 

則強調宗敎語言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再造  

性 ，這與現代神學家所了解的代模特性，事 

實上非常接近（參 T. F. Torrance, T h e o l o 

gical Science, 1971, pp. 239, 244, 246; 

T h e o l o g y  in Reconstruction, 1965, pp. 

32ff, 49ff, 217ff.) 。

不過話得說回來，敎父多是透過反面描 

述 （W a  negatlva ) 來指出 神的特性，至於 

正面的祂是怎樣的，他們就比較少研究；這 

當 然與 「道 可 道 ，非常道」的心理有關。但 

我們若要使代模成為一種求知工具（坎伯爾 

派的目標），它就必須有其用處；亦即我們 

不單要知道它描述的不是什麼，也要知道它 

是什 麼 ，和怎樣才可以正確地使用。換句話 

說 ，我 們 需 要 有 某 一 種 思 想 上 的 把 手

( mental handle ) ，才能使用它 °

B.科學與神學代模的異同

胡 塞 爾 （E d m u n d  Husserl, Idea: G e n e r a l  

Introduction to P u r e  P h e n o m e n o l o g y ,

1931, pp. 95f.) 曾指出，人能對某一事物有  

真正的知識，要先接受這事物向他「傳 遞 」 

自己的本相；因此任何真知識，都 是 從 「基 

本賜予」而生 發。換句話說，我們先要獲得 

這種基本賜予，才能建立自己的前設，或構 

造自己的代模。譬 如 ，中國的黃河已氾濫， 

要認識這現象的基本賜予，就要認真地觀察 

它為什麼會氾濫？河床是否因為激泥積聚而 

漸 高 ？什麼時候會水漲？漲多少？怎樣的河 

套對氾濫區域具有最直接的關係等。只要肯 

找 肯 看 ，氾濫的現象就會「交 出 」它的基本 

賜 予 ，使人知道應付之方，對症下藥。相反 

地 ，我們若不肯到災區研究，只知死抓著不 

相干的前設說，凡有天災，就是天謎，黃河 

氾濫表明人要懷悔己罪；或說氾濫是表明河 

伯要娶妻，因此每年這個時候就要桃選一個 

黃花閨女投進河去，這樣可以治水嗎？當然 

不 能 。什麼時候人不再神化天然現象，或將 

由天災引致的人禍道德化，而肯踏實地明白 

事件本身，科學知識就踏出了第一步。

對屬物知識，我們還這樣嚴格要求自己 

的前設委身於基本賜予之下，對屬神知識豈 

不更應如此嗎？除非我們否認神已向我們說 

話 ，已向我們啟示祂自己，而一切神學不過 

是 人 的 「以為這様」、「以為那樣」 ，那就 

無話可說；不然的 話 ，祂 若說了，我們使先 

要 聽 ，才好發言。祂若啟示了，我們就先要 

明 白 ，才作對話。這樣一來，神學思想就真 

是 非 要 按 署 r 神 的 邏 輯 」 （theo-logia ) 來 

思想不可一 這是一種以神為中心，不是以 

自己或文化條件為中心的思想；而思想所指 

的 ，也不是為自己的文化前設自圓其說，乃 

是要說明神怎樣藉敢示表達祂自己。這正是 

神學代模之本及之用了。

這種態度與科學家使用代模不無相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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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但二者之異同，還要在這裡仔細說明一 

下,。先說二者相同的地方。

第 一 ，科學家與神學家都以代模來傳遞  

陌生的資料，因此有一種代模的定義，大概 

不難為二者接受：r 用一個或一組特性與關 

係都是眾所周知的概念，來研究一種較陌生 

的現象」 （參 W. H. Austin, ‘Models, M y s 

tery and Paradox in Ian R a m s e y’，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ligion 7, 

Spring, 1968, p. 45 ) 。在眾所周知的觀念與 

較陌生的現象之間，若有人能找出二者的結 

構及關係上相似之處，代模就產生了。

第 二 ，科學家與神學家均同意，當一個 

舊代模不能承載新的資料，或找到一個更適 

切的新代模時，舊的就要被替換。

第 三 ，二者都承認，自己的代模無論多 

傑 出 ，都不能代替事實的客觀，因為代模的 

功 能 ，只是給人指出它代表的實體；它不是 

實體本身，也不是代模本身的奇妙結構。

上述三點當然未能詳列二者的相同點， 

但也算能指出二者在研究上怎樣需要代模作 

工 具 。至於二者相異之處，也許比相同的還 

要 大 。

第 一 ，科學的代模是精密演擇的基礎。 

它本身極需要廣泛的實驗來求證或反證，才 

可以成 立 ；神學的代模卻非如此。神學代模 

之成立與否，與代模之結論能否被廣泛求證 

沒有太大的關係；如藍西所說，代模能否成 

立 ，和它與人的經驗是否吻合有關（即他所 

言之 empirical fit ； Ramsey, M o d e l s  a n d  

Mystery, p. 17 ; 另參 pp. 38 ~  40 ) ，而是 

否與經驗吻合，則 看 r 它能否覆蓋一個廣關 

之 現 象 」，及 能 否 「滿 足 不 同 的 需 要 J 

( R a ms e y  ,上 引 ，p. 17 ) 。

第二個問題，是代模與實體（即代模所 

代 表 的 ）的關係。科學家以可見及可研究的 

實體作研究對象：在這範圍內，如愛因斯坦 

所 說 的 ，我們不能對任何事物宣稱已掌握了 

它的最後知識 ' 因此可以建立一種永S 的理 

論 ，或終極的代模；我們對任何事物的認識

都是漸進的，沒有一個「現在」是 結 局 ，它 

們都是進程中的一點。我們對小至沙粒，大 

至宇宙的認識，莫不如此。因 此 ，當我們的 

認識增加了一點點，我們的前設及結論，就 

要被修改。我們對任何理論若視為是最後、 

不 變 的 ，就表明我們不再尊重客觀，亦即是 

不再以科學家的身分發言了。

在 神 學 上 ，我們也提倡同性質的客觀  

性 ，故此要不斷強調神的啟示，是在我們神 

學系統之上：因為我們不願看見人以他的神 

學體系或敎會傳統，高置於敢示之上。但神 

學上的客觀性，與科學的客觀性有很大的不 

同 ；在 神 學 ，我們宣稱是最後、永S ，和終 

極 的 ，在 祂 之 外 、之 上 或 之 後 ，什麼都沒  

有 。惟有祂是一切客觀的基礎。從這角度來 

看 ，我們說神學代模是非常相對的，因為與 

之相對的，正是被稱為字宙惟一的絕對（the 

Absolute ) ; 同 時 ，神學代模也是非常客觀 

的 （objective ) ， 因 為 神 學 的 主 體  

( Object ) 就 是 神 ，只能透過祂自己的啟  

示 ，人才可以認識，而不是透過某種現象的 

歸 納 ，或 命 題 的 演 譯 （參 Torrance， 

Theological Science, pp. 296ff. ) °

第三種分別，是代模與代模制訂者的關 

係 ，亦 即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 的 問 題 。在任何真知識裡，都 

有個人和非個人的成分在內；科學研究的非 

個人因素，就是它追尋的客觀性，把個人因 

素 （如觀察與判斷）的影響減至最低限度。 

但 同 一 時 間 ，沒有一個認真的科學家會否  

認 ，科學研究亦不能完全避免個人的因素； 

起碼來說 ，科學的探求本身就是人的探求， 

個人的愛惡、聯 想 力 、自發性、判 斷 力 ，以 

至他身處之科學家羣體中流行的準則等，與 

他的研究成果有必然的關係（參 較 T. Kuhn, 

T h 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p. 

52ff.； M. Polanyi, Personal K n o w l e d g e ,  

Chicago, 1958 ) 。就算是最嚴格的科學，也 

不 能 （亦 不 須 ）完 全 擺 脫 個 人 的 因 素 ；因 

此 ，科學家必須更小心謹慎，免得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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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上的位置，超過了可以接受的地步。

在神學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作為研究主 

體 的 人 ，是神學代模或理論的重要部分：沒 

有尚未重生的人可以從事神學工作；而凡是 

重生者，就是與神發生了永不能擺脫的主客 

關 係 。就是當人從事神學探求，他也不是一 

部邏輯或求知的機器，他乃是活的，又對著 

神的啟示不斷作出回應的人。正因為神學要 

求於人的，是不斷要對敢示作出回應，而不 

是只顧按自己的命題，來忙於處理他搜集到 

的 資 料 ；這是神學家能免於過度主觀的可  

能 。

第 四 個 分 別 ， 是 異 種 同 形  

( isomorphism ) 的 問 題 。不管是科學或神  

學的代模，代模之所以能稱作代模，一定是 

因為它所代表的，有某方面相似，而相似的 

地 方 ，正是實體的奥秘能透過代模傳遞的關 

鍵 。這些相似的地方，可以是結清上的、關 

係 上 的 ，或功能上的（structural, relational, 

functional ) 。藍 西 （R a m s e y ，上 引 ， p. 

10 ) 追 隨卜列 （ Black ' 上 引 ，P. 222 ) 的 

意 見 ，同時亦為別的學者所跟隨（J. M c l n -  

tyre, T h e  S h a p e  of Christology, 1966, p. 59; 

Dulles, M o d e l s  of the Church, 1974, p.

23 ) ，認 為 「代模的一個原則，就 是 『異種 

同形』 」 （語 出 M c I n t y r e，引 自 R. C a r 

na p  ’ Introduction to S y m b o l i c  Logic a n d  

It's Application, N Y ,  1958, p. 75 ) ，上列各 

學者均稱這種相似性為異種同形；他們全都 

知 道 ，這 個 概 念 是 從 數 學 借 用 過 來  

( R a m s e y ，上 引 ，p. 10 ) ，他們之中亦沒 

有一個對這概念作過另類分辨、界說或再  

造 ，便把它用在神學代模上。

問題正出在這裡。

數學上的異種同形，無論其性質與功能 

都是很特別的，而這些性質與功能，對神學 

代模之運作，不單幫不了大忙，很多地方還 

會阻礙神學正常的發展。在數學上，特別是 

線 性 代 數 （linear algebra ) 及多線性代數  

( multilinear algebra ) ，倘若 在同 一域  F

( field ) 的 兩 個 集 （sets ) ，第一集的毎一  

項 ，與第二集的每一項是完全相稱的，那麼 

第二集就算是第一集的異種同形的代模。在 

不少實用情況下，一個異種同形的代模，可 

算是與原集相同的。

我們若用符號來代表，異種同形的情況 

乃 是 ：設有兩個集 S 及 2 ，各有分項為 S 1，

S 2，S 3 ....及 2 , ^ 3 ....., 其關係

則是 r! ' T2 ' r s .... 及 1 ，P 2 ' 5. …

… 。假 如 S 與 2 是相稱到一地步，以 至 Si對 

S 的 每 一 個 次 分 子 （s u b - m e m b e r，像 s i， 

S2 - S 3… … ）的價值相等， 對 2 的毎一次 

分 子 （像 ri ’ r 2，r,3… … ) 也 如 是 ，那 麼 S  

集與 2 集就算是異種同形了。假如二集的分 

項數目不一，它們就不是異種同形；它們的 

數 自 若 是 相 等 ，在某些關係下會是異種同  

形 ，而在別的關係下卻不是。

藍西與其跟隨者應該都知道異種同形的 

數學含義。當他們提出神學代模之必要條件 

是異種同形時，也是就代數一義來用的，這 

就不對了 ；因為數學上異種同形的概念，正 

與他們極想提倡的，也是由代模來執行的自 

由與開放的神學精神相違背。因為具備了代 

數那種異種同形的代模，落實到;神 學 上 ，只 

會製造出複製品（replica ) 的 功 能 ，卻絕不 

會 是 藍 西 提 倡 的 ，那 種 揭 露 性 的 代 模  

( disclosure m o d e l  ) 。為什麼呢？

當我們把異種同形用在數學代模上，代 

模本身與它要代表的實體的關係，一定要弄 

得清清楚楚，沒半分遺漏，然後才能列出二

集 的 分 項 關 係 （r !， r 2， ra .... 及 i ，

• )，其相同性亦要一 一列明P 2 ’ P'i ........
( S i， Sii , Siii， Px ： P2 ' …

… ）；是 這 樣 ，我們才能說是一個數學代  

模 。單是這兩個條件，神學就永無辦法滿足 

了 °

從一方面而言，神學的對象是神，我們 

怎可能對神的那一部分知道得一清二楚，沒 

半分遺漏呢？若 然 不 能 ，二集的分項關係  

( ri , X2 ' r s ....  ; P\ ' P2 ’ P z .... )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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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建立起來。但比上一點更重要的是，就 

算我們真能對神有這樣透徹又完全的認識， 

神學代模就會變得完全多餘及過時，因為我 

們旣不能透過代模學到什麼新的思想〔亦即失 

去 了 揭 示 （disclosure ) 的力量〕，代模本身 

的探討就變得沒有價值，因為它不會帶來 f十 

麼 新 的 發 現 ，隨 之 即 因 著 失 去 探 測 價 值  

( exploratory value ) ’而 不 能 存 在 下 去  

( 參 較 Austin ’上 引 ，pp. 46f. ) 。我們只  

能 說 ，這樣的結果，絕不是藍西及其跟隨者 

提倡異種同形時所希望達到的。

無 論怎樣，上述之混亂情況是在提醒我 

們 ：神 學 與 科 學 之 閩 的 「邊 陸 境 界 」

( b o u n d a r y  areas ) 極 誘 人 ，但 也 相 當 危  

險 ；任何科際研究者借用對方的觀念或思想 

時 ，都要特別小心謹慎。

C.神學代模之本質與功能

無論在哪一種形式的宗敎言語，代模的角色 

都舉足輕董，包括聖經文宇、嚴謹之信經， 

到平信徒的宗敎文字，都是如此。譬 如 ，聖 

經稱神為父、審判官、磐 石 ；尼西亞君士坦 

丁堡信經稱耶穌為惟一獨生、神的兒子，或 

出於真神而為真神，出於真光而為真光等； 

到平信徒說神是他的安慰、鼓 勵 、引 導 、歸 

宿 ；甚 至 在 處 境 化 （Contextualized )*的神 

學 上 ，稱 聖 靈 （H o l y  Spirit )*為 仁 ，或神之 

國度就是 r 聖人之治」之 類 ，都是運用代模 

來表達那不容易言宣之奥秘。

當 然 ，我們稱之為代模，別人說它是比 

喻 或 什 麼 的 ，也 不 要 大 力 反 對 。藍西說得  

對 ，代模一詞比其他更適合，因為近代哲學 

和科學上的討論，已經令我們更深認識它的 

內 在 結 構和 運作 ，以致運用起來更知其強  

弱 。藍 西 說 ，代模本身具有一種自然的邏輯 

傾 向 ，能令使用者立剣注意到問題的邏輯。 

而比喻或意象等名詞，則較重視用者的心理 

因 素 ，因而使人忽略了太多求知論及方法論 

上的問題（I. R a m s e y ,  'Talking about G o d  : 

M o d e l s  Ancient a n d  Modern', in F. W .  Dil

listone ed., M y t h  a n d  Symbol, 1966, p. 76,

fn. 2 ) 。無論我們怎樣把它分類，不變的事 

實仍是清楚的，那就是它們只是一個指示的 

工 具 ，本 身 絕 不 含 有 任 何 的 神 聖 本 質  

( divinity ) 在 內 ，更別說是神的複製本了。

1.神爭代模之本货

神學代模是人用來理解及傳遞神聖領域的媒 

介 ，無論這媒介怎樣不完全，它仍是人不能 

缺少的工具。人透過這渠道來認識神，是完 

全沒有力量去擺佈這對象的，因為這方法旣 

敞 開 ，亦有其限制。它是敞開的，因為它指 

渉的對象是超越的，超過人任何言詞所能完 

全 捕 捉 ，因此它只能為人指出神聖的所在。 

神學代模的觀念結構，永遠也不能與神聖界 

的本體結構（ontic structure ) ，做成一動一 

的相應關係，更莫論以前者來等同後者了。 

神學代模必須保持其敞開性，才能為人揭示 

進 一 步 的 秘 密 （參 E. H. Hutten, T h e  Ori

gins of Science, 1971’ p. 209, 220; Dulles, 

p. 20 ) 。

從另一方面而言，代模也有限制，我們 

若越過它認可的範圍，就會錯誤百出，鬧出 

笑 話 。舉 例 ，r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J 是一代 

模 ，且明顯地是指神對人的供應，與引導的 

關係而言，故 詩人說：r 我必不至缺乏。」 

我們若越出其範圍，說這牧人牧放羊羣，目 

的是食其肉，寢 其 皮 ，用 其 毛 ，這些錯誤就 

顯而易見。換句話說，代模之限制（因有其 

範 圍 ），也 正 是 其 優 點 （越其位則自顯其  

短 ）；這也是神學代模與科學理論近似的地 

方 ：實體通常是透過代模的限制，才最有效 

地傳遞它的內容，而不是超越代模的限制。

上述兩點正要提醒我們，我們愈希望傳 

遞的 實 體 不被 歪曲 ，代模本身就愈要被懷  

淨 ，使其通透澄明。就如陽光透過玻璃窗射 

進 星 內 ，只要玻璃愈乾淨，玻璃本身愈薄， 

陽光受到折射及反射的機會就會愈少，它能 

傳遞陽光的能力就愈大。把這個觀點用在神 

學 上 ，就表明無論什麼神學代模，其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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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達到某一程度而已；越 過 它 ，代模就會 

有誤導的可能。為 此 ，神學家一定要問：在 

分別有效和無效的代模之間，我們能否制訂 

一套可用的準則？

我們要用批判的原則來解釋代模，這事 

實告訴我們，代模是可以被理解和考驗的， 

因為它有自具的邏輯架構可供研究。那麼代 

模 是 怎 樣 生 發 的 呢 ？藍 西 與 麥 金 太 爾  

( McIntyre ) 都說是自然地產生，就是當奥 

秘被揭示，它就誕生了，有點像人的恍然而 

悟 。真相很可能是：當人接受奥秘，是經過 

思考和整理，然後才提出他的代模來。換句 

話 說 ，代模是人思維的產物，這是為什麼有 

些 代 模 （像信經的一句話），可以代表一個 

系統的思想。

代模是思維的産物這事實，還顯示代模 

多一個特性，就是能使代模真正成為理性認 

知的工具，可以幫助人理解及傳遞一大堆的 

資 料 ；就如沙勒曼指出：「正因為是我們搭 

建 它 ，因此我們可以透徹地從裡到外認識  

它 J ( Scharlemann, 'Theological M o d e l s  

a n d  their Construction', 上弓 I ，p. 69 ) ° 

還 有 ，正因為代模是建搭的，它就可以被試 

驗和改進。代摸若真是認知的工具，我們就 

一定要有某種方法試驗它的可靠性，並改善 

它的可用性，以致我們可以透過它確實地明 

白現象的真相，而不是我們所以為的現象。

神學代模雖然是指示式的，但我們仍要 

指 出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只用一個或一種 

代 模 ，而是多個多種代模一起用。現在問題 

是 ：究竟有多少種神學代模呢？按類別來分 

有兩種：調配代模（Corresponding or S u b  - 

mo d e l ) ，和 理 論 代 模 或 整 合 代 模  

( Theoretic or Integrative m o d e l  ) ° 二者 

都不是實體的複製品，而每一個都使用與實 

體不同的媒介，來搭建自己的代模；兩種代 

模均用不同的概念形式，把實體之架構表達 

出來。因為二者之功能不同，其使用之概念 

類型也就不一樣了。

調配代模通常只能傳遞一組極有限的資

料 ，亦只能掲示實體的某小部分。它的取材 

都是某特定團體所熟悉的，而它之所以能發 

揮 功 能 ，皆因人能透過熟悉的意象，對不熟 

悉的實體有較深度的了解。舉 例 ，詩人常以 

磐石來描述耶 和 華 的 信 實：猶太人熟悉磐  

石 ，而耶路撒冷城就是建在一個石山上，其 

固若金湯也是人盡皆知的；詩人就以此來傳 

遞人對耶和華較陌生的一面，就是祂的信實 

可 靠 ，特別是當他們落在苦難與試谏的時  

候 。

但有時聖經用的代模原料，未必是現代 

人曾經驗過的，像羊與牧人；對此我們又要 

怎樣處理呢？格倫引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他 

把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從 祭司 、利 未 人 ， 

到撒瑪利亞人的角色，改成為白種傳道人、 

白種福誉聖詩領唱者和黑人（Alfred Glenn, 

‘Criteria for Theological Models', in S c o t 

tish Journal of T h e o l o g y 25, April 1972； 

pp. 305ff.) 。當 然 ，格倫的讀者是美國信  

徒 ，自能明白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種種恩怨； 

格 倫 的 改 動 ，使一個古遠又陌生的猶太背  

景 ，轉化成讀者熟悉的現代背景。問題是在 

改動了的聖經代模，應該放在什麼位置。有 

人認為只能當作解釋時的一種比喻用法；另 

些人甚至建議改動經文本身，使之現代化， 

這無疑就是改寫璧經了，危險相當大。我們 

知道代模能發揮功效，皆因代模的原料取之 

於某個特定羣體，這羣體對此代模的素材熟 

悉 ，代模才能發揮作用。倘若我們為了使聖 

經代模現代化，而把它改寫，就必要面對代 

模之普及與傳遞能力這兩難的選擇：愈易傳 

遞 的 ，必然愈被規範在特定羣體的某一種經 

驗 ，亦即 是 愈 不 普 及 。這樣我們怎樣選擇  

呢 ？聖經的代模若給我們改寫了，聖經會不 

會愈來愈不為大多數人明白？

無論怎樣，我們發現稱耶和華為磐石， 

或稱好鄰居為好撒瑪利亞人，這等代模能曉 

喻的範圍，都相當狭窄、有 限 ，多數只能傳 

遞或強調出一個思想或概念而已；因為調配 

代模 的特 點 和 運 作 ，正是在小範圍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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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它有如一查探射燈，可以照到的地方都 

非常明亮，但範圍卻非常有限。

與調配代模相反的，就是理論代模，它 

的一個主要功能，是儘可能整理最多的資料 

( 或 次 代 模 ），使之成為一個有系統的知  

識 ，故名理論代模，或整合代模。倘若代模 

是幫助人明白及整理思想的工具，那就表示 

資料需要建搭起來，人對敞露的實體才能夠 

把 握 、明 白 ，以至傳遞，這正是理論代模的 

作 用 。

嚴格來說 ，聖經詩歌及救事體大部分的 

代 模 ，都是調配代模，其功能就是要凸顯某 

小部分的實體，使 人明白；但新約書信、信 

經 ，以至神學的代模，就多數是理論代模， 

目的是使人對某一系統知識，有清楚及協調 

的認識。稱耶麻為天上的糧，或聖靈如風， 

來去自如，都是聖經調配代模的典型；而稱 

敎會為基督的身體，則是理論代模的圭桌。

我們可從信經及神學各舉二例，說明理 

i命代模的特性 ° 边!克缴信 經〔Chalcedonian 

Creed ；參週克敷會議（Chalcedon, Council 

of r〕中的四個反面詞，目的是要調停安提阿 

派和亞歷山太派，對耶穌是神是人的爭辯； 

按述克激的議決，耶® 神人二性是聯合的， 

卻 r 不 相 混 亂 ，不相交換 ，不能分開，不能 

離 散 」（inconfuse, immutabiliter, indivise, 

inseparabiliter) 。不管我們是否滿意這個  

決 議 ，它的功能並非正面描續神人二性的關 

係 ，乃是從反面指出什麼不是神人二性的關 

係 ，使人免於各種可能的錯誤。這樣說來， 

a 克敷信經的公式詞，就不是邏輯代模（因 

四個都是反面詞），也不是調配代模（它與 

神人二性之實體間，是沒有調配關係），乃 

是一理論代模；其目的是把過去人對基督位 

格的錯誤了解整合起來，成為一簾色，好把 

錯誤的可能，都用維色隔在外面，令後來的 

人能在清理出來的空地上建造，這正是潘霍 

筆 ( Bonhoeffer )*指 出 的 「批判性基督論」

( Christology, London, 1966, pp. 104 ~

進程神 學 （Process Theology )*也是理 

論代摸的例子。我們或許不願意接納某些偏 

激的進程神學家的解釋，稱神也在進化的過 

程 中 衍 生 改 變 , 而 漸 養 完 全 ；但不能否認  

的 ，這發展比起昔日人把源自亞里斯多德哲 

學的不變性冠之於神，稱神之不變為最重要 

的屬性之一，是一大進步。因為神之可變更 

能整合和解釋聖經的資料，諸如稱神為靈、 

為 風 ，滿有愛心卻又忌邪，會因人的不同表 

現 ，而對昔日某些言行後悔，而且愛與人發 

生個人關係。尤有進者，它更能使這個啟示 

聯結於近代對宇宙的認識，從而幫助我們整 

理出一個更完整的神—— 人—— 世界的關  

係 。正如格倫指出：「倘若我們能搭建一個 

關乎神的理論代模，它既能幫助我們對聖經 

資料有更深的了解，而這了解又能與我們對 

世界的整全認識吻合，我們就知道這個代模 

是有效的了」 （Glenn, 'Criteria for Theolo

gical Models’ ’上 引 ， p. 308 ) 。換句話  

說 ，神學代模的基本要素，是要透過聖經資 

料和近代人的經驗，使人對神的本性，有更 

深 入 、更實存的了解。

2. 神學代模之功能

在科學的領士上，一個需要代模的情況，具 

有三個基本的要素：a. —個對科學家構成問 

題的現象；b.另一個與現象具有架構上相似 

的 代 模 ；C.可從與現象相關的理論中，抽取 

基本觀念作簡化處理。這些情況與神學代模 

的情況相當接近：崇拜羣體的新經驗，已越 

過普通語言的描寫能力，需要新代模的情況 

出現了 ；第 三 個 因 素 ，則是透過代模的指  

示 ，使人認識以前不認識的神聖實體。這是 

為什麼我們說，神學代摸是一種不可少的工 

具 ，目的 是使人 可以 r 把 握 一 種 突 出 、可 

靠 ，和容易使用的技巧，以討論一種基本上 

是 奥 秘 的 實 體 」 （Ramsey, M o d e l s  a n d  

M y s t e r y ' 上 引 ，p. 4 ) ，這樣它就能幫助  

我們的了解。

要達到這目的，代模就一定要從該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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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材料取材建造；如耶穌是好牧人這個 

代 模 ，它在早期敎會廣泛使用，皆因羊與牧 

人的關係，是第一世紀巴勒斯坦人熟悉的， 

故此聽到「耶穌是好牧人」，很容易就知道 

耶穌與人的關係是什麼了。

在本色神學上，傳統的做法要求中國神 

學家熟讀四書五經，好能從中選取中國人熟 

悉的素材來建造；但我們若把本色神學當作 

一種代模來處理，立刻就會發現上述做法的 

問題所在：a.四書五經是現代中國人熟悉的 

題材嗎？如果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再有中國 

文化特色，也不適合作現代人的代模；b .中 

國本色神學家不僅要用一個旣普遍，又具傳 

遞功能的代模，還要清楚知道所要傳的聖經 

真理是什麼；換句話說，他也要懂得充分運 

用敎會二千年來，努力獲致的成果，故且用 

合乎中國民情的方法表達出來。

代 模 的 另 一 功 能 ，是幫助我們整理資  

料 ，特別是透過整合功能，使人可以把握一 

組資料以表諸於言語。上面我們雖然只解釋 

了理論代模的整合功能，卻絕不等於說，調 

配代模沒有整合功能；事 實 上 ，凡稱得上是 

代模的，都能組合零散又沒有關係的資料。

麥 金 太 爾 曾 經 指 出 ，代 模 或 典 範  

( typos ) 在神學所具備的整合功能，正是為 

了幫 助人 了解 聖經 （ 7776 Shape of C h ris

to logy > 上 引 ，pp. 73 ~  8 ) 。他指出五種  

的 釋 經 代 模 ，是 人 常 用 的 ，而人喜歡用它  

們 ，也因為其整合功能不單可以聚擺不同的 

經 文 ，以讓人能有系統地處理，也能提供一 

個簡單又容易把握的主題來明白舉經，因此 

大受歡迎。這五種常用的典範是：

a.基督與新舊約聖經的每一事件，都有 

直接的關係；換句話說，祂與這些事件都是 

同時代的（P. 7 3 ) 。

b .耶解基督貫串了整本聖經，使之具有 

一 致 性 P. 74 ) 。

C .這種一致性可作靈修用途〔P. 76 ) 。

d .基督是一致性的中心（P. 77 ) 。

. e.這種一致性，正是神在基督內的大能

作 為 （P. 78 ) 。

最後一點，不管代模有多少優點，代模 

本身與實體的關係，永遠都不是完全適當和 

完 整 ，以致永S 不 變 的 。這種不完整可指出 

代 模 一 種 切 線 傾 向 （tangential tenden

cy ) ；可分兩方面說 °

第 一 ，代模永遠都是引導人離開代模本 

身 ，而去專注神聖實在本身。什麼時候代模 

失去這種指示功能，它就已經僵化，需要重 

新 解 釋 ，甚 至 完 全 放 棄 （參 V e d  Mehta, 

The N ew  Theologian, N e w  York, 1965, pp. 

125ff.) 。

第 二 ，任何一個代模的切線傾向，都只 

能標示出實體的一小部分，因此神學家若要 

明白較廣之屬靈實體，就要同時使用好幾個 

代 模 ，或與使用別的代模的人展開對話。以 

賽亞書一口氣用了五個代模，來論到將要為 

我們而生的嬰孩：「祂名稱為奇妙、策 士 、 

全 能 的 神 、永 在 的 父 、和 平 的 君 。」 （九

6 ) 再 者 ，當我們共用幾個代模，或與使用別 

的代模之人展開對話，代模與代模之間也會 

產生互相篮照、糾 正 、平衡等相互作用，以 

致我們對揭露的奥秘，有較明確的把握。

D.神學代模的評估準别

1.調配代模的準則

倘若代模能照明我們看為重要的一種經驗， 

這就是一個可用的代模。今天中國人接觸基 

督敎的信息，會與幾十年前頗為不同；就以 

4 0 年代甚至 6 0 年代的奮與家及佈道家常用 

的 代 模 為 例 ，近代人會覺得以前常用的代  

模 ，似乎都過分執著於來世種種，對今世的 

問題忽略得近乎無理。如上一代常用的硫磁 

與火湖的代模，說凡不悔改的’將來都要被 

扔在那裡。近代人對時間觀念非常短暫和 E  

縮 ，來世是那麼遙遠’人不大惑受到地獄之 

火的威嚇力，因為眼前更迫切的問題，遺未 

能解決。結果它們就慢慢給另一個沒那麼嚴 

厲 ，卻同樣具說服力的代模所代替，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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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日 者 （the Es c h a t o s ) ----永恒之道成了

肉身的耶穌基督—— 已經來到我們中間。祂 

的確是將來的審判者，但祂更是今日人要向 

祂交帳的主；因此不必等到人死了才要面對 

祂 ，今 天 祂 叩 我 們 的 門 ，我們就要作出回  

應 ；並且不管回應的方法怎樣，我們都有責 

任 解 釋 ，為什麼作了這樣的回應。這代模關 

心 的 ，不僅是來世，連今生行事為人的態度 

也包括在內。這個代模衍生的，不是人對來 

世審判的恐懼，而是今生生活的責任感；因 

此它可以刺激新的思想，和推動新的行動。 

無可置 疑 ，它比舊的代模更適合這一代的中 

國 人 。

第 二方面，代模一定要能培植中國人和 

中國信徒都景仰的道德價值。過去中國敎會 

時常只強調某一種價值標準，完全忽略了其 

他 。最常見的 ，就是只強調基督徒的價值標 

準 （如愛敎 會 ），不惜犧牲其他同樣重要的 

中國人的價值標準（如愛同胞及愛國）。這 

容易給人一個錯覺，以為二者互不相容；意 

思 就 是 ，要就作個基督徒，不然就作個中國 

人 好 了 ，好像本質上我們不能作個好的中國 

基 督 徒 。其間的邏輯讓誤，以至與實際經驗 

的衝突，已經有太多專文論及；特別是2 0年 

代 r 非基同盟」衝擊敎會時，敎會作出的自 

我 反 省 ，故此 不 必在 這裡 細 表 。我們只須  

說 ，一個好的代模，不單能傳遞基督的愛、 

饒恕和真理，也同時要能加強那些歷代中國 

人所景仰的倫理綱目，就是慈悲、孝梯及和 

睦 。基督敎敎導的，不單應該為中國傳統道 

德加上深一層的意義，更應該太於中國原有 

的 經 驗 ，更新傳統基督敎的理想，和人對基 

督的委身。

第 三 ，好的代模一定要賦予璧經和敎會 

生活一個新的，也是更深的角度。明 顯 地 ， 

我們若能為中國信徒看為重要的敎義，建立 

一個廣闇的聖經基礎，他們就更有信心接納 

新的代模。這正是中國本色神學家至感困難 

的目標之一：怎樣建立一個代模，既有明確 

的 聖 經 基 礎 ，又有廣閥有力的文化吸引力

呢 ？儒家式的本色神學學者，很多時候是失 

敗 於 此 ；他們太看董文化因素，因而忽略了 

信仰的要件，結果只能傳請一個拿撒勒人的 

耶 穌 ，卻完全忽略了信仰上的基督。這種膚 

淺的 信息 令人 失 望 ，用麥金太爾的話來表  

達 ，就 是 r 畫像是扁平的，但實體卻滿有深 

度 」 （McIntyre, T h e  S h a p e  of Christolo

gy, p. 80 ) 。

2.理論代模的準則

理論代模最重要的功能，乃是組合一連串的 

資料或次代摸，使之成為有意義的整體，這 

個功能便成了測試理論代模的標準：它對聖 

經資料具備愈高的組合功能，就愈能傳遞最 

廣鬧的聖經信息，用在神學思想的效用也愈 

大 。如上面所說，昔日儒家的代模不能吸引 

中 國 敎 會 ，是因為它絕對的人文主義的本  

質 ，已完全望息了人封另一同等重要層次的 

追 求 ，那就是超越層次。這也是中國敎會極 

需要建立新代模的原因；這種新代模的一個 

要 素 ，r 既要能夠解決舊代模所不能應付的 

問 題 ，同時又要能組合在舊代模不能兼顧的 

敎義 」（D u l l e s，上 引 ，P. 181 ) 。

當我們強調代模的涵蓋性，很容易會陷 

入過於空泛、無所不包，因此沒有實際涵指 

的陷 併。我們要留意下面兩點：首 先 ，一個 

理論代模在神學上能正常運作，一定要能承 

載文化和神學的綱目，這雨組綱目要能各自 

成為一個小系統，而彼此間又可以互相發生 

關 係 ；這 樣 ，一個人的兩個身分（中國人和 

基督徒），才能在這代模內產生對話。

這 種 文 化 與 神 學 綱 目 ，是怎樣產生的  

呢 ？朗 勒 根 （Lonergan )*說 的 好 ：「當作為 

一個人和作為一個基督徒的，都能知道自己 

的 本 位 ，又能使用一種強化的意識，作為監 

督他做神學之方法，他就能明白別人，明白 

他們的社會關係、歷 史 、宗 敎 、禮 儀 ，以及 

他 們 的 命 運 了 。」 （M ethods in  

Theo 'ogy' 上引’ p. 292 ) 這是朗勒根所謂 

之 r 綱 目 指 向 」 ( categories intending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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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書目，pp. lOf.) 。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 

因 素 ’是 r 超 越 指 向 」 （transcendence in

tending ) ，它的含義一定要豊富，指示功能 

亦不會受阻，而其價值也應該能經歷文化改 

變 ，而蛇立不搖。

基本上說，這種超越指向，是祥人相遇 

的結果，而其形式又可為壁經印證。從另一 

方 面 而 言 ，它 與 聖 經 主 義 者 （biblicist ) 不 

同 ，他們以為只要引用幾段經文，就可以解 

決一切問題；從另一方面而言，它與冥想主 

義者也不一樣，因為它尊重聖經的獨特，看 

它為信徒言行和思想的惟一標準。本色神學 

家必須在這環節上停步三思，以致他搭建的 

代 模 ，真正能指引人去到神那裡，而不是去 

到別人的理想投射那裡。

這樣看來，建立神學代模就不是純理性 

的活動。它不單需要了解昔日別人努力的成 

果與限制，並面對今日信徒的經驗，更要把 

理論與實踐、信仰與生命，緊緊地連結在一 

起來思想；就如杜勒斯說的：r 近代學者在 

神學方法論的突破，是看出內心屬靈層次的 

重 要 。」 （Dulles, p. 25 ; 另參  K. Barth, 

C D  I / l，導 言 ）在這啟迪下，神學家一定要 

重視一個事實：神學的與象，不是一套冰封 

的思想系統，神學家一定要與神的子民不斷 

進行對話，以明白神在這一代怎樣在這世界 

工 作 ，尤其是在祂的子民當中工作。人若對 

這種實況缺乏認同或親身感受，就不可能對 

代模的價值作出正確的評價，不管是理論代 

模或調配代模都一樣。

綱目指向與超越指向，並不是代模内兩 

個沒關聯的東西；它們是相互渗透，互為表 

裡 的 。綱目指向是超越指向的基礎，而超越 

指向則為綱目指向提供新的深度和鬧度。因 

此當我們採用文化材料來搭建本色神學的代 

模 ，不能純以歷史或哲學的理由，作選材的 

準 則 ；不 然 ，我們就忽略了使用代模者的實 

存狀況，同時亦漠視代模本身的超越指向。 

這對中國敎會的本色神學家來說，尤其值得 

注意。

3.使用王相矛盾的代模

倘若神學代模的對象是神聖的奥秘，是越過 

一般語言描寫功能的神聖實體，而代模的材 

料又來自各種不同的文化層次，那麼會產生 

互相矛盾的代模，就一點都不足為奇了。再 

者 ，倘若代模的功用之一，是幫助神學的整 

理和傳遞 ，問題就更複雜了：因為有些敎義 

是從某一代模發展出來的；時移世遷，原有 

的代模及其掲示的實體，會慢慢變得模糊， 

而由它發展出來的敎義，卻漸舆別的因素慘 

雜 ，很多時候遺與另一代模發展出來的敎義 

慘 雜 。我們要怎樣應付這種情況呢？

過去有人提過兩種方法：其一是當試為 

主 要 的 詞 食 ’找出正確的定義和使用的範  

圍 ，然後嘗試别除彼此之間的矛盾。其二就 

是看兩個彼此矛盾的代模為互補長短，各有 

專 司 ，就如原子物理學上，光的波長與粒子 

之 雙 性 現 象 一 樣 （W .  H. Austin, 'Models, 

M y s t e r y  an d P a r a d o x  in Ian Ramsey',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ligion!, 1968, p. 4 ) 。我認為這個方法在 

物理學上或許暫時可行（因為粒子與波長稱 

為雙性特性，只是權宜之法，理想是要二合 

為 一 ），胡亂地用在神學上，很可能只會産 

生廉價的中間路線，不能令我們對實體有什 

麼新認識。

倘若我們先把第一個解釋原理，應用在 

第二個情況，就較容易避免硬把兩個不相容 

的資料混在一起了。經過第一原理的再釋， 

混合因子被分辨出來，令我們認識它們個別 

的自由 與準 確程度，然後才能分別發展它  

們 。把兩個方法 合併 來用 的意 思乃 是 ：第 

一 ，我們要把有關的主要代模分別出來，儘 

可能把它們的原樣重建，並指出在發展過程 

中 ，有什麼外在因素慘雜其內。第 二 ，嘗試 

重建它昔日由代模延伸為敎義的發展過程， 

看這種發展是否還能保持代模所應具有的揭 

示 能 力 ；若是能夠，它對今日信徒，是否仍 

具這種揭示的能力。第 三 ，分辨出每一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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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強 點 ，看這些強點是否與今日的揭示能 

力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最 後 ，經過第三個步  

驟 ，我們不難發現有些代模是被使用過度， 

已經超過了它自設的界限，或人不自覺地看 

代 模 為 某 種 影 像 模 里 ( picture m o d e l  ) 一 

樣 。透過上述的步驟，代模的相互關係，應 

該可以顯露出來，而它們的界限也可以董新 

確 立 。經過這幾重手續，我們才能說兩個互 

相矛盾的代模，是否具有互補長短的作用。

4 .結論

有一點我們要注意：儘管我們可以為不同的 

代模界定不同的標準和取捨原則，卻不可能 

建立一種完全客觀及非個人的準則。大多數 

準則都預設了某種標準，因而亦預選了與之 

相關的價值指標，跟著這些價值標準又會指 

出人應怎樣明白信仰的實體，故此神學家的 

準 則 ，大多數都會為他選擇的代模而服務； 

毋怪乎杜勒斯會說：「我們為自選的代模辯 

護 ，很多時候都是循環式的辯詞；最有問題 

的 地 方 ，早 就 隱 伏 在 自 己 的 預 設 內 。」

( Dulles, p. 177 )

這樣說來，豈不是一切準則都是多餘？ 

事實卻非如此。第 一 ，任何人的知識都不是 

絕 對 ，而是相對的；代模的知識自然包括在 

內 。我們的態度不應是：既然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我們就可以不必管了。正確的 

態 度 乃 是 ：它 說 了 什 麼 ？錯誤的地方在哪  

裡 ？正確的地方又是什麼？在未找到一個比 

它更優秀的理論之前，不要放棄它；既然找 

到 了 ，就可以把它撤下。這 樣 ，我們自己才 

會 有進步，知識本身才會增進。第 二 ，任何 

方法論上的工具，若說得上是工具，就一定 

要明白它使用的範圍，和這工具的限制，使 

用起來才不會作非分之要求。因此代模準則 

的 限 制 ，不是要勾銷它的可用性，而是要標 

示 出 「使用它的安全守則」。

這 樣 ，它的限制就有積極的作用。它提 

醒使用代模的人，一定要盡力保持互相對話 

的 可 能 ；不同的神學派系有不同的傳統，也

有獨特的服事對象。然而神學工作與政客的 

工作不一樣，什麼時候我們只堅持自己的神 

學 立 場 ，而完全抹殺異己可能的貢獻，無疑 

就是以為自己的立場是天敢的，是與聖經同 

等地位了。這是敎會史產生悲劇的主因，也 

是自己靈性閉塞的第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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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sm , C a th o lic 天 主 敎 現 代 主

義 羅馬天主敎的現代主義，是描寫始自十 

九世紀未，而延至本世紀的一個鬆散的學術 

運 動 。當時有一班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企 

圖把傳統天主敎所了解的敎義，與現代世界 

的思想和知識之間的鴻溝拉近。自從反改敎 

運 動 起，天主敎會愈來愈傾向按經院哲學的 

體系來解釋敎義，使它看起來像一套極其合 

邏 輯 、密不透風的體系。但這樣一來，敎義 

變成了死板，也過分權威的東西，引起許多 

學者反對。他們認為敎廷與許多問題都故意 

忽 略 ，像聖經在歷史中的起源問題、敎義的 

發 展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Doctrine )*、敎會的 

自我了解，和宗敎與科學（Science )*的關係 

等 。他們發出的問題太多了，羅馬敎廷便稱 

他 們 為 「現 代 主 義 者 」，或 「新 派 」

( modernists ) ，後來他們當中亦有人這樣  

自稱。他們強調這些問題是必須面對的；敎 

宗 利 奥 十 三 世 （P o p e  L e o  XIII, 1878 ~

1903 ) 似乎頗鼓勵他們朝這方向努力。

羅 阿 西 （Alfred Loisy, 1857 ~  1940 ) 

是這個運動的領袖，他本身也是一位極出色 

的聖經學者，一生致力於把現代批到方法 ;!̂  

在聖經研究上。1 8 9 0年 ，他成為巴黎之天主 

敎學院（Institut Catholique ) 之聖經敎授 ° 

羅 阿 西 認 為 ，對 「不 斷 追求 知 識的 人 」來 

說 ，現今之五經版本不可能是出自摩西之  

手 ，創世記頭幾章所記載的，也不是人類起 

源的可靠歷史；而塵經中的歷史書，包括新

約 在 內 ，寫 作 得 「遠比現代歷史書鬆散」 ； 

就是璧經之內，我們也可以看出敎義有它發 

展的歷程。因為他上司失載，所以羅阿西在 

1 8 9 3年失去敎席，成了一間女童學校的院牧 

達五年之久。

到 哈 納 克 （H a m a c k  T 出版名重一時的 

《何 謂 基 督 敎 ？》（lV/7af is  C h ris tian ity  ? 

1900 ) 時 ，羅阿西已經要交出他所有的著  

作 ，接受批判。說來諷刺，羅阿西交出的作 

品 中 ，有些正是他就判哈納克對福音的了解 

太 個 人 化 ，指出柜絕敢示文學（Apocalytic 

Literature )*是 不 智 的 ；不過有些地方他對  

福音的批判，又比哈納克更極端。羅阿西強 

調 耶 穌 的 工 作 ，與敎會的生活有一種連續  

性 ： 「耶 穌 預 言 天 國 （H e a v e n l y  K i n g 

d o m  f ^ 而 來 到 他 們 中 間 的 卻 是 敎 會 」

( L 'E vang ile  e t I'eg lise, Paris, 1902 ) 。不 

過 ，他把歷史與信心完全割斷，又在歷史的 

層面 作 出過 多 的 讓步 ，令羅馬敎廷不能接  

受 。他在下一本書還是堅持這思想，結果羅 

馬 敎 廷 把 他 五 本 書 放 在 禁 書 書 目 之 內  

( 1903 ) 。我們可以想像，羅阿西是不能接 

受這様的裁判的。羅馬敎廷若不是看在與法 

國有某種政洽上的關係，老早就會把羅阿西 

革除敎籍；但此事到 1 9 0 8年還是發生了。

另 一 個 重 要 的 人 物 ，是 美 國 耶 穌 會  

( Jesuits )* 的提勒爾（G e o r g e  Tyrrell, 1861 

~  1909 ) 。若以羅阿西的標準來看，他不算 

是個學者，卻是天主敎現代主義中最有恩賜 

的作家 ，寫了許多可讀性甚高的書和文章， 

包 括 倫 理 、辨 惑 學 和 靈 修 的 作 品 （1 8 9 7〜 

1909 . )。在這些書中，他訴求的對象都是： 

要 基 督 敎 與 「科 學 」結 連 起 來 ，特別是歷  

史 。後來他愈來愈直言無韓，批評羅馬敎廷 

那種惟理及極權的態度。從 1 9 0 0年 起 ，他與 

耶穌會的上司衝突加深，終於在 1 9 0 6年被趕 

出 耶 穌 會 。 1 9 0 7年 他 在 泰 晤 士 報 （TTje 

Tim es ) 發 表文章，批評羅馬敎宗反現代主 

義的敎論（P ascend i) ，惹怒敎廷，終於被 

革除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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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羅阿西一樣，提勒爾反對敎會看敎義 

( D o g m a  T 是啟示的一部分，他強 調 「敢示 

( Revelation )*是一種經驗」，而敎義則是  

人企圖說及此經驗而已。敎義的功用不在乎 

敎導思想，只在乎増進行善之心；宗敎生活 

的要訣不在神學，而是禱告與愛心；而宗敎 

真理要靠實踐作試驗；敎義真理的準則要看 

它能否使人成聖。

對羅阿西和提勒爾影響最深的，乃是哲 

學 家 布 蘭 特 爾 （Maurice Blondel, 1 8 6 1〜 

1949 ) 。在《行動》（LV\cf,'on’ Paris, 1893 ) 

一 書 ， 他 閨 釋 人 的 現 象 學  

( P h e n o m e n o l o g y  )* ; 他說人是整全的，活 

躍於 ffl；會 中 。布蘭特爾與拉博方尼 ( L u d e n  

Laberthonniere, 1860 ~ 1932 ) 合 作 ，共同 

解 釋 為 什 麼 我 們 可 以 看 超 自 然  

( Supernatural )*因 素 ，不是從外面強加在 

自然界之上，而是人一切行動背後所具的超 

越 前 設 （transcendental presupposition ) ° 

超自然對人的屬物生命不是「外 加 」的 ，乃 

是可以由「遍在方法」 （m e t h o d  of i m m a n 

ence ) ，洞察出它是深潛於人内。

假如要說遍布於法國、意大利和英國之 

天主敎現代主義運動，有什麼共同的地方， 

那就是各地的學者均認識慕•許 格 爾 （V o n  

H U g e l  )* ；他本身也是個聖經學者和神 f必主 

義 ( Mysticism )*之 歷 史 學 家 ，努力與各地  

之現代主義者接觸、通 信 ，然後再介紹他們 

彼此認識。他像布蘭特爾一樣，能避免天主 

敎會的革除會籍。

比約十世（Pius X  ) 自 1 9 0 3年登位起， 

即不能忍受這些現代主義者的言論，認為它 

們是天主敎會最危險的威脅。1 9 0 7年的敎論 

( P a scend i) 使警告人要防備「現代主義者 

的敎義」 ；敎諭還把現代主義者的面譜勾畫 

出 來 ，說作為哲學家，他們的宗敎哲學是建 

立在不可知論上；作為信徒，他們又拒絕承 

認啟示是命題式的；作為神學家，他們相信 

敎 義 只 能 以 r 象 徵 」的形式來代表神的實  

體 ；作為歷史學者，他們不相信神績；作為

批 判 者 ，他們相信聖經只是人宗敎經驗的一 

個 撮 述 ；作為護敎者，他們只在推廣宗敎經 

驗 （Religious Experience )*，不是鼓勵人接 

受宗敎真理。敎諭稱現代主義為「一切異端 

的大聯盟」。自 1 9 1 0年 起 ，羅馬敎廷要敎士 

起 誓 ，必須與現代主義劃清界線。羅馬天主 

敎 直 到 梵 講 岡 第 二 次 會 議 （1962 ~  5 ) 之 

後 ，才再重拾自信心，敢於以批判角度研究 

聖經及基督敎的起源。

另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ism a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英國 現代 主 義 （M o d e r n i s m  , 

Englis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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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sm , E n g lis h 英 國 規 代 主 義

這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個組織不太 

嚴謹的神學運動，認為敎會若要正確地回應 

現代思想，就必須在敎義上作大刀鬧斧的修 

正 。這個思想建立在一個假設上：自敢蒙運 

動 （Enlightenment )*以 降 ，宗敎思想已經  

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在現代主義中，這個假 

設已成了近乎明文的原則。

英國現代主義一名稱，最早是指羅馬天 

主敎會一組神學家而言，在法國是以羅阿西 

( A. F. Loisy, 1857 ~  1940 ) 為 代 表 ；在英 

國 是 爲 . 許 格 爾 （V o n  H U g e l  f 和提勒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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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Tyrrell, 1861 〜 1909 ) ，此 圏 子 在  

1 9 0 7年為羅馬敎廷判罪。他們對聖經的批判 

( Biblical Criticism f 過 度 ，對基督敎和敎  

義 （D o g m a  )•的起源過分懷疑；另一方面， 

他 們 強 調 倫 理 行 為 和 近 乎 神 修 式  

( Mystical )*的靈修方法（參天主敎現代主 

義 ，M o d e r n i s m  , Catholic* ) 。

假如我們細看英國的更正敎，就會發現 

它與天主敎的現代主義，有不少相同的地  

方 ；它們同樣是以惟理的態度，來拆毁聖經 

的權威和傳統的敎義，同樣著重倫理（特別 

強調耶穌敎訓中的道德榜樣和道德敎訓）。 

有些作者同樣強調神秘的靈修生活，特別是 

英 革 （D e a n  W .  R. Inge, 1860 ~ 1954 ) ; 

同樣肯定人的善行和理性，與道德思想的進 

步 （Progress )* > 以 及否 認 自 然 與 超 自 然  

( Supernatural )*，或基督敎與其他宗敎有  

什麼分別。他們亦常說，耶穌的神性與其他 

一切按神之形像來造之人的神性，只有程度 

上的不同，卻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雖然這種神學在自由敎會（Free C h u r 

ches ) 有許多不同的形態，但它最受注意的 

還是在聖公會。支持這思想的人，在 1 8 9 8年 

成立了「現代信徒聯盟」 （M o d e r n  C h u r c h 

men's U n i o n  ) ，而其中一人還在 1 9 2 4年成 

為 伯 明 罕 的 主 敎 ，他 就 是 班 斯 （E. W .  

Barnes, 1874 ~ 1953 ) ° 此人聲名甚惡’居 

於主敎位而常攻擊敎會的信仰，視之為安立 

甘大公敎會的迷信，後來還寫了一本《基督敎 

的與起 》 （The R ise of Christian ity, L o n 

don, 1947 ) 。此書出版後，坎特伯雷和約克 

的大主敎聯手公開要求他辭載；自此以後， 

敎會中的現代主義急促衰退。他們鼓吹人性 

本善和進步，也因著納粹主義和其後的第二 

次世界大戰而變得可笑；再 者 ，英國的現代 

主義者對《公禱書》中的超自然因素，一直感 

到 難 以 認 同 ，特別不喜歡使用古代的信經  

( Creeds )*。到了 6 0 年 代 ，戰爭好像已被遺 

忘 ，而《公禱書》又開始了修訂的工作，現代 

主義許多思想又似乎死灰復燃，不過已沒有

昔 日 那 股 強 烈 的 道 德 意 味 （參 羅 賓 邁 ， 

Robinson* ) °

英國現代主義陣營最出色的一位，可算 

是 拉 施 德 （Hastings Rashdall, 1858 ~  

1924 ) ，他原是牛津的講師，後來作了卡萊 

爾 （Carlisle ) 的座堂主任牧師。他一生著作 

甚 豊 ，除了成為標準參考書的歐洲大學歷史 

外 ，亦寫了許多神學書籍，最值得注意的是 

《善惡論》（T h e  T h e o r y  of G o o d  a n d  Evil, 

Oxford, 1970 ) ，提出一套經過修改的功利  

主 義 的 倫 理 ；《哲 學與宗敎》（Philosophy 

a n d  Religion, 1909 ) ， 認 為 惟 心 論  

( Idealism )*才是宗敎哲學的基礎；以及《基 

督敎神學的救睛觀》（T h e  Idea of A t o n e 

m e n t  in Christian Theology, London, 

1919 ) ，為 亞 伯 拉 德 （Abelard 騰罪論  

( A t o n e m e n t  )*的榜樣論辯護，並且認為傳 

統 的 「替 代 救 讀 論 的 獻 祭 」

( Substitutionary* Sacrifice* ) , 與現代人 

認識的公義不吻合。拉施德也強烈反對神秘 

主 義 ，因而亦向他同一陣營的人顯出，另類 

選擇是可能的。

另 參 ：天 主 敎 現 代 主 義 （M o d e r n i sm ,  

Catholi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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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B-

MOhler, Johann Adam 墨 拉 （1796 ~ 

1838 ) 天主敎神學家及敎會史家，曾在 

社平根及慕尼黑任敎。墨拉很早已經接觸到 

更正敎具領導地位的神學家的作品，像尼安 

德 （J. A. W .  Neander, 1789 ~ 1850 ) 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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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 ° 墨拉不少的著  

作 ，都想修補天主敎與更正敎之間的裂痕， 

特 別 是 《敎義學》（Sym bcm , Mainz, 1832; 

ET, Sy m b o l i s m ,  or Exposition of the Doc

trin a l Differences..., 2 vols., Lo ndon, 

1843 ) ，故意把兩派在敎義上的分歧低調處 

理 ，以求同存異。

' 他另外的重要作品，包括《敎會的合一》 

( Di e  Einhelt d e r  Kirche, Tiibingen, 

1825 ) ； ( 亞他  SP 修》 （/\f/?anas/us d e r  

Grosse, Mainz, 1827 ) ，以 及 《新 探 索 》 

( N e u e  U n t e rsuchungen, Vienna,

1834 ) 。他早期的作品曾受非議，指為與天 

主敎傳統信仰不合，特別是他認為屬靈敎會 

的 合 一 ，比建制的有形敎會之合一更重要。 

後來他對可見及有形的敎會更重視，很可能 

是受了黑格爾 （Hegel )*與宗敎的看法所影  

響 。很 多 天 主 敎 現 代 主 義 者 ( M o d e r n i s m ,  

Catholic )•均從墨拉的作品得到靈感；直到 

今 天 ， 他 仍 然 是 後 啟 蒙 時 代  

( Enlightenment )*天主敎最重要的思想家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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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tmann, Jurgen 莫 特 曼 （1926 年

生 ） 改革宗神學家，自 1 9 6 7年起即為杜 

平根的神學敎授。早期的作品已使他名聞邏 

遞 ，特 別 是 《希 望 神 學 》 （Theology of 

Hope, London,  1967 ) ，此為二次世界大戰  

後最具影響力的一本神學書籍，包括西方與 

第三世界在內；《被釘十字架的上帝》（The 

C ruc ified  G o d ，道 風 山 ， 1994 ) ，此為近  

代研究十字架神學最重要的一本書；以及許

多 論 到 敎 義 （Dog m a t i c  )*神學中實際行動  

( Praxis )•的 文 章 ，建構出他的政洽神學  

(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

莫特曼早期的作品，主要是以他所了解 

的十字架與復活的辯證（參辯證神學，Di. 

alectical Theol o g y *  ) 關係為中心 而寫成 。 

他認為十字架與基督的復活 ( Resurrection 

of Christ T , 正代表了完全的相動—— 十字 

架是完全被神遺棄的，而復活則是神的臨在 

— 而耶穌正是在這種矛盾中建立祂的身  

分 。在《希望神學》中 ，莫特曼把董心放在復 

活 上 ，他 說 復 活 是 神 應 許 給 世 界 的 希 望  

( H o p e  )• > 因 此 他 把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重新建立為神學的核心。 

耶穌怎樣藉著十架上的死亡認同今世一切反 

面的力量，同樣地，祂的復活在每一方面都 

與十字架相對立，也成了整個世界要被改變 

的應 許 。這樣看來，莫特曼的末世論，就是 

辯 證 和 普 世 的 （參 普 救 主 義 ， Universa- 

lism* ) 。再 者 ，此應許旣關乎神要更新整個 

受造 界 ，就能為我們現在投身改造世界的行 

動提供動機。《希望神學》就是這樣指引神學 

與敎會同時迎向世界，迎向將來，使二者都 

能帶著希望，投入實際的行動。

《被釘十字架的上帝》把重心移到十字架 

與受 苦 （Suffering )*的愛〔Love"* ;參十字架 

的 神 學 （Cross, T h e o l o g y  of the )*]。耶穌 

的死被解釋成父神的完全遺棄，但 同 時 ，那 

也是神表明祂愛那些心中無神，本被神所棄 

的 人 ；祂 藉 著 耶鮮 復 活 的 應 許 ，與他們和  

解 ，使救恩 能 夠 臨 到 他 們 。這條路線的思  

想 ，引 導 莫 特 曼 探 討 神 論 和 神 義 論  

( T h e o d i c y  )*。十字架是一宗聖父與聖子之 

間的事件，它本身亦是神受苦的事件，因此 

十字架需要三位一體 ( Trinity T 的神學，和 

神是可以受感動的思想來解釋。神旣主動與 

一切受苦的人認同，就把苦難引入了三位一 

體的歴史 ，並且讓人得到盼望，在未世所有 

苦難都會克服。

莫特曼最重要的三本神學著作中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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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是《敎會在聖靈能力之下》（Th e  C h u r c h  

in the Pow er of the Spirit, L o n d o n ’ 

1977 ) ，他是從聖靈論（H o l y  Spirit )*來建

立敎會論；此書也是本;^十架與復活的辯證 

關 係 ，来建立末世的天國（H e a v e n l y  K i n g 

d o m  )*。敎 會 （C h u r c h  )*是由一班朋友組成 

的開放羣體，他們本身是委身的，也帶著聖 

靈的恩賜，與貧窮和受艇逼的人在一起。

這三本書互為表裡，只是從不同的角度 

來解釋同一個神學遠象。但後來莫特曼以它 

們為另一套更重要的書預備道路，已面世的 

有 ：《三位 一 體與神的國度》（The T rin 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L o n don, 

1981 ) ，此書看三位一體論具有很強的社會 

性 ，且 也 受 著 世 界 的 影 響 ；《創 造 的 神 》

( G o d  in Creation, London, 1985 ) 把創造 

論 （Creation T 中的璧靈論引伸到生態的關 

懷 （參 自 然 界 神 學 ， Nature, Theology 

of* ) 。在這些及其他較次要的作品，莫特曼 

解釋傳統和聖經的信仰時，均忠實又具創  

意 ，更重要者是他重視實踐，從而使敎會向 

現實的世界開放，敢於承擔、批判和改造。

另 參 ：希望神學（Hop e, T h e o l o g y  of )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實際行動 

與正確行動（Praxis a n d  Orthoprax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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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rchianism神 格 惟 一 論 在三世

紀 ，所謂神格惟一論的異端思想再度抬頭， 

它其實是二世紀之伊使尼派（ebionism ) 和 

幻 影 派 （Docetism  )*借屍還魂的結果。它的 

基本敎義乃是：神是獨一的，是一切存在的 

惟 一 原 則 ；此敎義也是舊約接受的倫理一神 

論 ，新 約 的 基 督 敎 亦 繼 承 了 這 思 想 。以 

；77onarc/7,'a —詞用在神身上，有一段光榮的 

歷 史 。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先後如此用過， 

斐 羅 （Philo )•則是多就宗敎的含義來用，而 

特 土 良 （TertuIIian )*更 是 第 一 個 以 「神格 

惟 一 論 」這 詞 語 ，來指一種特別的異端思  

想 ；他研究過這詞在希騰文和拉丁文的用法 

之 後 ，指出這詞用在神身上是不妥當的，因 

為它的含義沒有別的，只 是 指 「單一和個別 

的管理」（>4ga/'nsf Pr a x e a s’ 3 ) °

神格惟一論的發展，與它起初關注的地 

方 ，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當人最關心神論的 

問 題 ，就認為有需要強調神的獨一，好對抗 

異敎的多神論；但這種單面的強調，常會不 

自覺地犧性了基督的神性，其結果就是伊便 

尼派的新版本，或 稱 作 「神力神格惟一論」

( d y n a m i c  mo n a r c h i a n i s m  ) 。在 這 裡 ，基 

督 只 是 神 施 行 特 殊 能 力 ( 希 騰 文 ：rfyna- 

m / s ) 的 對 象 ，因為神的能力寓居於耶穌這  

個人身上，祂才有特殊的表現。拜占庭的狄 

奥 多 士 （ T h e o d o t u s  of B y z a n t i u m  ) 正因為 

犯 了 「否認神的異端」和 堅 稱 「基督只是一 

個 人 」，所 以 在 約 1 9 0年被遂出羅馬的敎  

會 。但這派思想最重要的領袖，是安提阿主 

敎撒摩撒他的保羅（Paul of Samosata, 260 

- 7 2 ) ；對他來說，耶解與其他凡人只有程 

度上的分別，卻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換句話 

說 ，耶 穌 仍 是 一 個 凡 人 。耶解只是不斷進  

步 ，以致祂能與神進入一種特別的倫理關  

係 ， 讓 神 性 的 質 〔ous/'a; 參 實 質  

( Substance f〕能參透祂全人，直 到 「祂從 

凡人變成了神」。保羅 於 2 6 8年被安提阿會 

議 定 為 異 端 。 他 用 本 體 相 同  

( H o m o o u s i o s  f 一詞來否認璧子與聖父的



Monastic Theology 776

分 別 。

另一種神格惟一論稱作「形態式神格惟 

一 論 」，亦 有 稱 作 「聖 父 受 苦 說 」

( patripassianism ) ， 及 撒 伯 流 主 義  

( Sabellianism ) 。這組異端一開始便肯定  

神 的 神 性 ， 完 全 柜 絕 任 何 發 散  

論 ( emanationism ) 或 次 位 論  

( subordinationism ) 一 類 的 妥 協 。但他們  

就是不能接受基督的身體是真實的，因此與 

幻影派沒有實質的分別。他們致力聯結聖子 

的神性和神的獨一性，結果宣告聖父與聖子 

這兩個名字，只是一種形態，或說是表達的 

方 式 。這個思想的創始人，是士每拿的挪威 

都 （Noetu s  of S m y r n a ，約 200 ~  25 ) 。按 

希 坡 律 陀 （Hippolytus )*的 說 法 ，挪威都  

「是從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約主前 530 

~ 主 前 4 7 0年的以弗所哲學家）的哲學引入 

異 端 的 人 」。此 思 想 後 來 又 為 反 孟 他 努  

( M o n t a n i s m  )* 的 帕 克 西 亞 （Praxeas ) 加 

以 發 展 ，他引入塵靈為第三種表現的形態， 

結 果 「在羅馬為魔鬼做了兩件事：他趕走了 

預 言 ，又引入異端；使保惠師逃亡，又釘死 

了 父 神 」 （Tertullian, Against P r a x e a s  

1 ) °

現今人多數會把撒伯流（Sabellius，約 

198 ~ 2 2 0年 在 羅 馬 ）與形態神格惟一論相  

提 並 論 。撒伯流為了維護神絕對的獨一性， 

說 聖 父 、聖子 與 ®靈這些名字雖是來自聖  

經 ，卻是指同一位神；神是獨一的，卻有三 

個不同的 ，也是相繼而來的自我顯示形式， 

結果神的獨一得到了保障，但神的三位性卻 

犧牲了 。壁子與聖靈不過是聖父暫時的表現 

而 已 ，沒有祂們自己的永極地位。聖父自己 

成 為 肉 身 ，又 被 釘 死 ，故這派思想又稱作  

「聖父受苦說」。俄 利 根 （Origen )'強調洛 

格 斯 （L o g o s  )•旣是永恒的，也是次位於聖 

父 ，的確給予神格惟一論致命的一擊。

另 參 ：嗣 子 論 （Adop t i o n i sm  ) ; 三位一體  

( Trin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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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stic T h eo lo g y修 道 神 學 五世紀

的歐洲慘受野蠻民族多次的揉觸，到了 476 

年 ，歐洲最後一個皇位被 i f蠻的哥德王 *  

奪 ，西方羅馬帝國亦實際上不再存在了 ；跟 

著 而 來 的 那 段 日 子 （直 到 主 後 1 0 0 0年左 

右 ），是史家所稱的黑暗時代。整個西歐的 

文明可能是處於空前的低潮，然而神學和其 

他的研究，卻在受保護的修道院羣體內得以 

繼 續 〔參 苦 修 主 義 與 修 道 主 義 （Asceticism 

a n d  Monasticism )* ；本 篤 及 本 篤 傳 統  

( Benedict a n d  the Benedictine Tradi

tion )•]，這就是修道神學ffi壯的時代。

修道神學並非僅指當代研究神學的環  

境 ，也包括採用的方法。當時的神學家不是 

只把神學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沒有分開研 

究者與研究的對象；他們是一羣敬虔又委身 

的 人 ，存著敬畏的心來作研究，目的不單是 

追 求 知 識 ，乃 是 為 了 修 身 和 崇 拜  

( W o r s h i p  ；。他們採用的 方法，是 靜 思 、 

黙 想 、禱告和讚美。神學家不是置身度外， 

僅從外面以客觀的態度作研究，乃是投身  

的 ，和研究對象發生關係。

黑暗時代慢慢過去之際，歐洲又與起了 

另 一 種 形 式 的 神 學 ，這 就 是 經 院  

( Scholastic )*神 學 。神學不再是在修道院  

圍 牆 內 研 究 ，而是在大學和其他世俗的地  

方 ，意思就是非修道院的環境內；其目標是 

要尋找一種客觀的理性知識，採用的方法則 

是 質詢 、邏 輯 、K 度和亭辯，神學因此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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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門抽身的客觀科學。這方法不是要取代 

昔日做神學的途徑，只是說那種途徑不再是 

最重要的了 ° 克勒富的伯爾拿（Bernard of 

Clairvaux )*被稱為「最後的敎父」（參敎父 

學 ，Patristic T heology* ) '也是最後一位  

偉大的修道神學家。

整 體 來 說 ，影響修道神學最大的有三  

人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 ' 大 貴 格 利  

( G r e g o r y  the Great T 和本篤 * 。奥古斯丁 

是拉丁敎父中最偉大的一位，他在西方羅馬 

帝國冗解前不久開始寫作，作品中差不多把 

先前敎父的精華都採攝過來。敎宗大贵格利 

是黑暗時代最偉大的修道神學家，也是極受 

歡 迎 的 靈 修 神 學 作 家 ；事 實 上 勒 克 萊 （J. 

L e c l e r c q )還 說 ，「從神學角度來分析基督  

徒經驗者，我們不能在大責格利之上再加上 

什麼重要的思想了」。黑暗時代的奥古斯丁 

主 義 （Augustinianism )*，其實就是經過大  

貴格利過慮的奥古斯丁思想。修道神學是在 

修道院內生活出來、宣 講 ，和寫下的神學， 

而整個活動都是圍繞著本篤規條進行的；但 

此規條能夠在西方流行，主要是因著 A 世紀 

亞尼安的本篤 ( Benedict of A n i a n e，約 750 

~  821 ) 的努力。8 1 7年 的 亞 深 （A a c h e n  ) 

議 會 ，通過以此規條為所有修道院的正式戒 

律 。

修 道 神 學 其 實 是 經 驗 神 學 （參宗敎經  

驗 ’ Religious Experience* ) ，也是一種靈 

修 神 學 （參 靈 修 生 活 ，Spiritualit/ ) 。奥 

古斯丁的作品這樣被人重視，其中一個主要 

原 因 ，就是裡面有豊富的屬靈敎訓。在修道 

神學 中 ，成就最特出的是貴格利和伯爾拿的 

神 修 ( Mystical )*敎 導 ；而他們效法的，正 

是奥古斯丁式的新柏拉圖神秘主義（參柏拉 

圖主義，Platonism** ) 。修道神學原是建立 

在聖經之上，另外加上敎父的作品，便成為 

修 士 毎 天 的 「靈 修 閱 讀 」 （h c tio  d i

vina ) 。雖然他們那麼董視聖經，但他們的 

目的，卻不是按字義和科學的方法解釋聖  

經 ，乃是為了靈性操練而閱讀；不過他們也

有自己釋經的操練，就如嚴格要求修士熟讀 

文 法 ，好能自己解釋神聖的經文。他們特別 

喜 愛 以 經 解 經 ，凡是有相同詞句出現的地  

方 ，他們就會把它們放在一起，互相解釋。 

里經的解釋通常都是側重於寓意法（參釋經 

學 ，H e n M n e u t i c s " ) ，目的不是要以科學  

方法解釋經文，而是用盡各種方法把經文應 

用到聽者身上。他們最愛解釋的一卷書，是 

舊約的雅歌，他們會把書中男女兩情相悅的 

描 寫 ，解釋為神與個別靈魂的關係。值得注 

意 的 是 ，像 加 爾 文 （Calvin )*這些反對寓意 

法 釋 經 的 改 敎 家 ，卻認為修道神學大有功  

勞 ，因為他們保留了較純正的奥古斯丁神  

學 ，只可惜這個神學傳航給後來的經院神學 

敗壞了。

另 參 ：神修神學（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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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a tion  and the C ontem plative L ife  (London, 

^1967)； J. Leclercq, The Love o f Learning and the 
D esire fo r God (New York, 19610.

A.N.S.L.

Monism 一 元 論 作 為 一 哲 學 理 論 ，一

元論認為天地萬物皆本於一元，而非二元〔如 

二 元 論 （Duali s m  )*，或中國其中一哲學體  

系說的陰與陽〕，或多元。一元者，可以是從 

質來理解，也可以從量來理解。從量的角度 

來 說 ，萬物皆本於一，也終必歸於一，任何 

複性的現象，若非出於幻覺〔如中國的佛家， 

或 希 應 在 主 前 六 到 五 世 紀 的 巴 門 尼 德  

( Parmenides ) ，以 及 愛 利 亞 派 （Eleatic 

School )〕’也只屬於大一運作中一種暫時的 

表 現 （如斯賓諾沙，Spinoza"* ) 。

從質的角度而言，此派哲學家認為，萬 

物皆屬同一 性質 或種 類 ，這可以是屬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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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自 然 主 義 和 惟 物 主 義 ， Material- 

ism* ) ，也可以是非屬物或屬靈的（像惟心 

論 ，Idealism") ，甚至可以是中性的，不分 

屬物或屬靈。量性一元論若用在宗敎上，會 

把有神論視為基本的神與世界之分別除掉， 

結 果便 會引 至泛 神論 （Pantheism  )*，或萬 

有 在 神 論 （Panentheism )*，像新柏拉圖式  

及 黑 格 爾 （H egel )•式的神 學 。質性一元論  

若用在宗敎上，又會把有神論變成某種形上 

的 惟 心 論 （如 ：柏 克 萊 ，B e r k e l e y ") ，或 

沉 心 論 （p a np s y c h i sm  ) ，像 進 程 神 學  

(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 °

一元論的問題乃在，假如我們把萬有視 

為 一 ，這種過度簡化地看事物的方法，無可 

避免地會漠視重要的分 i f ，結果就難逃衰減 

主義的陷附。他們會把心思或靈性活動衰減 

到成為物質進程中的一種副產品，結果個體 

性慢慢消失，連善與惡的分別也會至終給抹 

消 ，而神的超越性 （̂ 管是從質或從量的角  

度來解釋）亦 不保 。̂ 方某些宗敎（如 ：晚 

期的佛敎），及西方某些哲學家（如 ：F. H. 

Bradley, 1 8 4 6〜 1924 )正是這樣說，他們認 

為神是無所不包的絕對個體，而不是一個永 

S 的實體。

A.F.H.

參考書自

R. Demos, ‘Types of Unity According to Plato 

and Aristotle', P hilosophy and P henom enological 
R esearch, vol. 6 (1945 〜 6)’ pp. 534 〜 45; M. Far- 

ber, ‘Types of Unity and the Problem of Monism’， 

ib id ., vol. 4’ (1943 〜 4), pp. 37 〜 58; C. E. M. Joad, 

‘Monism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in PAS’ vol. 17 (1916 〜 7), pp. 95 〜 

116； A. E. Taylor, E lem ents o f M etaphysics (Lon
don, 1902), chaps. 2 〜 3.

楊 牧 谷

Monophysitism基 督 一 性 說 所 謂 基 督

一 性 說 者 ，是 指 基 督 只 有 一 性 （m onos， 

一  ；p h y s is，性 質 ，本 性 ） ，而此思想的原 

M ，早於亞歷山太的區利羅 （Cyril of A l e 

xandria r 對抗 涯斯 多留 （Nestorius f 的言 

論 使 出 現 。區利羅在《基督只有一》（ That 

C hris t is  One ) 宣告 說，「成為肉身的神道 

只 有 一 性 （mia physis ) ，我們只當作一個 

身體來敬拜祂」。但 按 哈 納 克 （H a r n a c k  )* 

的 看 法 ，區利羅的理論是純正的基督一性  

說 ，他卻不是故意提倡這說法，而他也沒有 

為此說清楚定義。

真正擁護此說的，是君士坦丁堡反對淫 

斯多留的修士歐迪奇 （E u t y c h e s，約 378 ~  

454 ) 。歐迪奇在 4 3 1年的以弗所會議，站在 

區利羅的陣線，反對淫斯多留，可惜他自己 

在 4 4 8年被多利黎暗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D o r y l a e u m  ) 指 斥 ，說他把基督的二性混 

靖 了 ，終於被君士坦丁堡的主敎夫拉維亞  

( F l a v i a n，4 4 9年 卒 ）罷 免 。但歐迪奇得到 

法庭的支持，在 4 4 9年把夫拉維亞的判決推 

翻 ，得到平反 ；後來二人同向羅馬的利奥申 

訴 。利奥判歐迪奇敗訴，他 在 4 5 1年逝克敷 

會 議 （Chalcedon, Council of )* 被判有罪〔參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 ： 會 議  

( Councils )*]，結果歐迪奇再被罷免和放  

遂 。

歐迪奇的基督論，其實只是針對淫斯多 

智主義的一種反動，結果自己卻墮進亞波里 

拿留主義 （Apollinarianism )*的陷供。別人 

問他是否相信成為肉身之基督有二性，他 

說 ：「我們的主在（神 與 人 ）聯合之前有二 

性 ，但我承認祂在聯合後只有一性」。他認 

為基督的二性是相混在一起的。在聯合中， 

神性占 了主 導的 地位 ，人性與神性混在一  

起 ，像一滴蜜糖混在海洋一樣。

利奥在《大卷》（ T o m e )中斥責歐迪奇  

的基督一性說，此書成了咖克敷最重要的參 

考 書 。伽克敷會議宣告聯合後仍保留著二  

性 ，只不過沒有解釋二性怎樣在一位基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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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到 聯 合 ，而聯合後仍能保持著二性的獨  

立 。逝克敷信條在東方不是到每一處都受歡 

迎 ；區利羅的信條：「道成肉身之一性」反 

而更受到歡迎，有人甚至不惜訴諸暴力來維 

護 它 。

a 克 敏 之 後 ，基督一性說分為兩個主  

流 。較溫和的一派，是以安提阿宗主敎瑟佛 

留 （S e v e r u s，約 460 ~  538 ) 為首的瑟佛留 

派 ( Severans ) ，跟隨區利羅的立場，認為 

二性只是一種抽空的理想，且強烈主張基督 

的人性是可以朽壞的，像我們的一樣。這一 

派的基督一性說，有時被稱作「膜拜可朽壞 

者的人」 ( p h tha rto la tra i) 。另一組人是猶 

利 安 派 （Julianists ) ，跟 隨 哈 利 加 拿 修  

( Halicarnassus ) 的 主 敎 猶 利 安 （Julian， 

約 5 1 8年遭罷免），採取歐迪奇的立場。對 

他們來說，神人二性的聯合是如此有力，以 

致基督的人性完全被改造成不可朽壞。基督 

的 受 苦 全 是 本 於 祂 自 己 的 意 旨 ，而不是  

因為祂具有可朽壞的人性，因此亦有人稱  

他 們 為 「不 朽 壞 者 的 敎 師 」

( aphtha rtodoke ta i) ，或 作 「宣稱基督之  

身體只是幻像的人」（phan tas iasta i) °

另一組人在約 5 1 9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受 

歡 迎 ，他們 說 「三位一體的其中一位，在肉 

身上受苦」 ；因此反對他們的人，稱他們為 

敎導 r 神受苦」的 人 （theopasch ita i) 。

巴斯里斯加（Basiliscus，4 7 7年 卒 ）在 

4 7 6年發表了 E ncyc 'io n，要求東方各敎區均 

採取一性說，但皇帝哲諾（Z e n o  ) 在 4 8 2年 

發表了  H sno tico n，宣稱只有尼西亞信經  

( Nicene C re e d  )*才是有效的。這宣稱反刺 

激敎會更支持逝克敷的議決。到了六世紀， 

拜 占 庭 的 李 安 迪 〔Leontius ; 參 位 格  

( HyposfasZs j*〕本於區利羅的立場，重新解 

釋伽克徽信經，結果反能使東西方大部分敎 

會均同意逝克敏會議的信條。

直到今天，基督一性說仍然是救利亞之 

雅 各 派 、科 普 替 敎 會 ( Coptic C h u r c h  )•及 

衣索比亞（Ethiopian )*敎會的正式立場。

參考書目

W. H. C. Frend, The R ise o f the M onophysite 
M ovem ent (London, 1972); A. A. Race, M onophy- 
s itism , P ast and P resent (London, 1920)； W. A. 

Wigram, The S eparation o f the  M onophysites
(London, 1923).

H . D . M c D .

Monotheism 一 神 論 是 相 信 只 有 一 個

神 （G o d  f 的信仰。這詞一般是指以色列人 

對一神的信仰，後來此信仰為基督敎承繼過 

來 。它與精靈論（A n i m i s m * ，膜拜自然界為 

神 ）、多 神 論 （Polytheism, ，承認有許多  

神 ），以 及 惟 尊 一 神 論 （H e n o t h e i s m" ，指 

在萬神中獨尊一位神）都不一樣；一神論正 

代表以色列的宗敎，與其他西方或亞洲宗敎 

有根本上的不同，也與她早期的信仰不同， 

是經過了高度的發展。

但我們必須指出，不是舊約每一階段的 

以色列人都肯定，耶和華有普世的擢力和智 

慧 ，或認識到祂的本體是自有永有的。舉例 

說 ，創世記一章以絕對的詞 *來描述神的創  

造 之 工 ，同時又把祂與自然界和宇宙分開  

來 ，不容許有別神存在的空間；因為這樣， 

巴比倫和逝南的多神論，以及後來諾斯底主 

義 （Gnosticism )*的發放論就顯出不濟 ° 出 

一 ~十五同樣是以絕對的詞覺來描述神的救  

讀 工 作 ，肯定祂的能力是高於自然界，又在 

歴史上顯出力量，因此亦肯定祂至尊無上的 

神 性 。詩篇與約伯記同宣告耶和筆是一切的 

主 ，統管著混亂與邪惡的力量，因此亦把形 

上 的 二 元論 （Duali sm  f 排 柜 了 （參賽四十 

五 7 ) 。

但舊約同時也承認其他神，儘管它們不 

是與耶和筆同等（參林前 A  4 〜 6 ) ; 然而 

舊約卻不是從精靈論或多神論發展到一神  

論 。此 外 ，舊約一些看來像是一神論的宣稱 

( 如 ：申六 4 ) ，基本上是呼召以色列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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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委身於耶和筆。總體來說，聖經上最核心 

的 信 仰 ，是肯定以色列的神，也是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父神，重勵反不在祂是惟一的神。 

而稱神為惟一的神這種信仰，也不是僅見於 

以 色 列 ，亞 肯 亞 頓 （Akhenaten ) 時期的埃 

及 ，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一神論在基督敎史的初期，成了一個爭 

持 熱 烈 的 題 目 ，那 是 發 生 在 神 格 惟 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爭辯的時期 ° 在那個時 

候 ，聖經對神是以色列的救 *者和耶穌之父  

的 見 證 ，加 入 了柏 拉 圖 （Platonic )*和亞里 

斯 多 德 （Aristotelian )*的色彩，神成了淮一 

的統洽者。這種把聖經與哲學混雜起來的結 

果 ，也有它積極的一面，就是人可以對神的 

獨特 性作 較 深 入 的 思 考 ；不過其反面的影  

響 ，就是阻礙了三位一體之神學的發展。我 

們可以這樣說，「一神論」這 名 詞 ，在最早 

期並不是屬於基督敎的，它最多是屬於基督 

敎信仰的第二層次；基督敎最重要的信仰， 

是三位一體的信仰。

另 參 ：神 （G o d  ) ； T h e i s m  ( 有 神 論 ）； 

三位一體（Trinity ) 。

參考書自

C. Geffre and J.-P. Jossua (eds.), Monotheism 
{C oncilium  177，Edinburgh, 1985);凯 利 著 ’《早期 

基督敎敎義》，康來昌譯，華神，1984 (J. N. D. Kel

ly, E arly C h ristia n  D octrines, London, ^1977)； P. 
Lapide and J. Moltmann, Jew ish M onotheism  and 
C h ristia n  T rin ita ria n  D o ctrine (Philadelphia, 1981); 
J. Moltmann, The T rin ity  and the K ingdom  o f God 
(London, 1981)； H. H. Rowley, From  M oses to  
Qum ran (London, 1963); J. F. A. Sawyer, ‘Biblical 
Alternatives to Monotheism', Th 87 (1984), pp. 172 

〜 80； O. Weber, Foundations o f D ogm atics, vol. 1 
(Grand Rapids’ 1981).

J.G,

M onothe litism基 督 一 志 說 參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 °

M ontan ism 孟 他 努 主 義 這 是 主 後 約

1 7 0年與起於弗里吉亞的一個預言運動，當 

時有個名叫孟他努（M o n t a n u s  ) 的 人 ，常會 

突然抽搞，狀似入迷，然後發出一連串的預 

言 （Pro p h e c y )*。他與跟隨者都說，這是完 

全被聖靈得著的記號，因為聖靈要引入一個 

新的紀元，開始有神的啟示，他們要求人毫 

不猶疑地接受這些新的預言。

有人認為這樣說預言，與敎會接納的傳 

統 不相配 ；另些人覺得孟他努是被鬼附著， 

更有人企圖為他趕鬼（參驅魔扶鬼，Exor- 

cism* ) ，只是孟他努的信徒不許他們如此  

作 。當地敎會議會曾企圖定孟他努的罪，卻 

無力阻止此運動擴散開去，甚至不能制止此 

運動造成敎會的分裂。

孟他努主義者以孟他努和兩個女人普里 

斯 嘉 （Prisca ) 和馬克西米拉（Maximilla ) 

為 首 ，認為他們是先知，也努力傳播他們發 

出的預言。孟他努的信徒並不認為毎一個信 

徒都有說預言的恩賜，事實上這三個先知最 

後去世的馬克西米拉，在 約 1 8 9年過世前曾 

經 預 言 ，說 預 言 要 終 止 ，直到這時代的末  

了 。自她過世後，這運動在弗里吉亞便變成 

一 小 宗 敎 ，以記念這三個先知和他們的作  

品 。此運動在別的地方以較溫和的形式出  

現 ，信從它的人認為，這是神要把新敢示賜 

給 祂 子 民 的 明 證 ，因 此 他 們 稱 之 為 「新敢 

示 」 ；新敢示赢得最著名的跟隨者，是特土 

良 ( Tertullian )* °

特土良深為他們嚴謹的敎會生活所吸  

引 。舉 例 ’此運動的其中一項預言，乃是禁 

止人再婚，又増加敎會法內的禁食次數和時 

間 。特士良認為這一切敎訓，皆與約翰福音 

十 六 12 ~  1 3 的要求吻合，聖靈的確有進一 

步的啟示要賜下。在特土良時代的敎會，已 

成熟到可以接受更高的要求；但反對的人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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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容讓敎會發展到這地步，是違反聖經 

的敎訓。

孟他努對敎會的影響長達一個世紀。起 

先的辯論仍然集中在敎會應否接受魂遊象外 

的 預 言，後來才注意到更重要的問題，就是 

使徒時代過去之後，是否仍然有新的啟示。 

孟他努主義就是不能說服敎會，使她在聖經 

之外還接受別的啟示，結果孟他努主義就失 

敗 了 。此役之後，主流敎會更能欣賞使徒的 

敎 訓 ，而一切形式的預言也在敎會裡消失  

了 。

G.A.K.

其實孟他努主義為敎會帶來了一個很重 

要 的 問 題 ，這問題在以後興起的靈恩運動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f  反覆出現，那就 

是 ：最後一個使徒去世後，敎會還有沒有神 

績和預言呢？反對靈恩運動的人完全否認有 

這種可能，這卻不是古敎父的看法，像椅道 

士 游 斯 丁 （ Justin M a r t y r )*、 愛 任 紐  

( Irenaeus )*和 俄 利 根 （Origen )*，他們都 

證明在他們那一代有人奉主的名行神廣，而 

尋 常 的 崇 拜 中 也 有 說 預 言 這 一 項 （C. M .  

Robeck, 'Origen’s Tr ea tm e n t of the Charis

m a t a  in 1 Cor. 12:8 ~  10’）。

但孟他努主義與起於第二世紀，卻幾乎 

是歷史的必然結果。第 一 ，使徒相繼去世， 

敎會失去了可見又具吸引力的領袖；第 二 ， 

敎會在敎訓與崇拜兩大環節，必須漸漸脫離 

第一世紀那種隨與的方式，而走入組織式和 

難以避免的形式主義，這種改變會令一些心 

靈敏感的信徒不滿足；第 三 ，敎會生活也因 

主延遲再來而變得不再那麼熱切，敎會之管 

理 趨 於 鬆 散 ，紀 律 （Discipline )*也就沒昔  

日那麼嚴明。這都是第二世紀的敎會呈現的 

缺 口 ，孟他努主義的興起，正是因為他們應 

許能填補這些缺口。事 實 上 ，以後敎會與起 

靈 恩 運 動 的 時 代 ，皆 有 這 些 特 性 ：領袖疲  

弱 、敎會崇拜生活枯燥、信徒生活鬆散，而 

靈恩運動的特徵，正是站在這些現象的對立

面 ：具魅力的領袖、熱切的崇拜，和滿有動 

力的信徒，此等模式重複了二千年。

孟他努主義的信仰，嚴格說來都是合乎 

聖 經 的 ，沒有異端那種只顧強調一點，而把 

其他都忽略的特徵。他 們 ：1.承認聖經各  

卷 ；2.重視聖靈能力；3.相信預言是神繼續 

對敎會說話的形式；4 .强調主再來的迫切； 

5.極嚴昔的道德要求；6 .聖職人員必須有聖 

靈的恩賜。

也許我們會問，這樣的信仰綱要，為什 

麼會引起當時敎會議會要定他們的罪呢？敎 

會是反應過敏嗎？原來第二世紀的敎會面對 

著一套完全不同的問題，敎會主敎最關注的 

問 題 ，正是孟他努主義似乎是努力破壞的， 

其 中 如 ：主流敎會努力落實使徒的傳統，孟 

他努宣傳一種新的預言；主流敎會努力建立 

內部的機制和組織，孟他努強調聖靈即興的 

引 導 ；主流敎會嘗試建立聖經的權威，以作 

敎導與生活的依歸，孟他努卻說敢示以新預 

言的形式不斷繼續。最 後 ，當然是孟他努派 

的跟隨者不斷増多壯大，使主流敎會備受威 

脅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孟他努主義興起的背  

景 、原 因 ，以及被定罪和中落，好像成了日 

後靈恩運動的一個模式。

楊牧谷

參考書自

H. von Campenhausen, E cc le s ia s tica l A utho
rity  and S p iritu a l Pow er in  the C hurch o f the F irs t 
Three C enturies (London, 1969); idem . The 
Form ation o f the C h ristia n  B ib le  (Philadelphia, 

1972); D. Powell, ‘Tertullianists and Cataphrygians', 

VC 290, pp. 33 〜 54; D. F. Wright, "Why Were the 

Montanists Condemned?', Them 2, pp. 15 〜 22.

G.A.K. / 楊牧谷

M o o n ie s文 鮮 明 派 參 新 宗 敎 （N e w

Religions ) ; 小敎派（Sec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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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Rearmament ( MRA ) 道德重

整 運 動 此 組 織 為 美 國 信 義 會 牧 師 布 克 曼  

( F r a n k  B u c h m a n ,  1878 ~  1961 ) 所創 ° 他 

在 1 9 0 8年 的凯 錫 克 培 靈 會 〔K e s w i c k  C o n 

vention ，參 高 等 生 命 神 學 （Hi gh e r丄ife 

T h e o l o g y  D 信 主 ，不 久 ，便覺得要改造世  

界 。 1 9 2 9年 他 創 立 了 「牛 津 會 」 （Oxf o r d  

G r o u p  ) ，到 1 9 3 8年則變成道德重整會了。 

此運動越過基督敎信仰的範晴，歡迎任何遵 

守 四項絕對原則的人 加入 ，就是絕對的純  

潔 、絕封的無私、絕對的誠實，和絕對的慈 

愛 。他們運用一切方法來傳播這思想，並招 

收 會 友 。從一開始，他們便利用小組及家庭 

聚會來推行；至於對廣大的羣眾，他們則利 

用話劇和電影，倫敦的西敏寺劇院即是他們 

的話劇中心。

布克曼在世的時候，曾接受很多世界領 

袖頒授的榮譽；他去世後，領導的地位便落 

在 浩 冗 得 （Peter H o w a r d ,  1908 〜 65 ) 身 

上 ，他曾為此運動寫了不少劇本。浩冗得離 

世 後 ，領導運動的責任落在美國的董事，但 

世界各地亦有強大的分部，像瑞士、日本和 

其他國家。

此運動的四個絕對守則，與基督敎的信 

仰是符合的，只不過道德重整會的會員可以 

守 著 自 己原 來 的 宗敎 ，而不需改信別的宗  

敎 ，但大部分會員都是基督徒。有些像布克 

曼 一 樣 ，持守福音信仰，他們認為自己在此 

運 動 中 ，是為基督敎的標準作見證；另有些 

人則認為，不需要另立會社來傳揚基督敎的 

敎 義 ，而僅僅宣楊一些基本美德，也與新約 

裡福音的要求不吻合。

參考書目

K. D. Belden, R e fle ctio n s on MRA (London,
1983); G. Ekman, E xperience in to  God (ET, Lon

don, 1972); P. Howard, The W orld R e b u ilt (Poole, 

1951)； C. Pignet and M. Sentis’ W orld a t the Turn
in g  (ET, London, 1982).

J.S.W.

Moral T h e o l o g y 道 德 神 學 雖然西方

基督敎一直關注基督徒的道德問題，但把道 

德神學當作獨立學科來研究，卻是遲至十六 

世 紀 末 期 才 有 的 事 。此 名 詞 的 拉 丁 文  

( theo logia m oralis ) 則在早一百年的中世  

紀信經出現過，主要是關乎中世紀早期的補 

瞻 （Pen a n c e  )*規 條 ：是幫助敎士定出悔罪 

所需履行的條件。到了反改敎運動（參天主 

敎 反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 ) ，道德神學關注的，是比較重 

大的題目，而其神學的根亦扎得既深且廣， 

對象是一般面對董大困難時，不知如何取捨 

(參 艮 知 ，C o n s c i e n c e ,) 的 信 徒 。它的取 

材 亦 相 當 廣 泛 ，包括律法 的神 學 、阿査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o  T 發展出來之道德判斷  

的心理學、敎 會 律例 （C a n o n  L a w  )*，以及 

人對神應有的神學知識；後者主要是本於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 的 至 善 觀 ( Sivmmt/m 

bonum  ) 。他們仔細研究和分析各種道德的 

個案—— 故 有 「決 疑 法 」 （Casuistry T 一 

詞 。

到了十七世紀，整個神學大氣候有所改 

變 ，從改敎運動對敎義的關注，轉到一些較 

需要運用頭腦來明辯的問題。英國更正敎十 

分歡迎這一類的問題，他們亦對道德神學作 

出 了 重 要 的 貢 獻 ，特 別 是 清 敎 徒  

( Puritans* ; 如 ：William Perkins, 1558 ~  

1602 ) ，和 羅 德 派 人 士 （如 ： J e r e m y  

Taylor, 1613 〜 67 ) 。

傳統的道德神學是否合法呢？這是個頗 

具爭議的問題，它帶有太濃厚的十七世紀的 

味 道 ；對具良知之行動者的了解太個人化； 

十分看重此世的生活；但又想加上某些主觀 

的道德規範，不是來自聖經的，只是從建制 

敎會的權柄頒布下來（後一點適用於天主敎 

會 多 於 更 正 敎 會 ）。近 代 批 評 家 （如 ：巴 

特 ，Barth* )即因其極權主義而反斜它；現 

代 人 （如 ：巴斯嚼，Pascal )則反對他們採 

納過度低落的標準，二者都有他們的道理。

同樣受人質疑的，是他們愛從形式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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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道德的問題，以特殊和病理學的角度來分 

析道德生活的現象，以及經院式的保守主  

義 。從另一方面而言，他們的貢獻也是不應 

低 估 的 ，像作出道德判斷時所需要的洞察  

力 ，能指引人到基督敎道德思想的核心，這 

核心旣非律法主義的，也不是主觀的；不過 

這傳統到了十八世紀更正敎的圏子，就不受 

歡 迎 。在羅馬天主敎，這思想在十八世紀的 

利果里 ( Alp ho n s u s Liguori, 1696 ~ 1787 ) 

的作品中達到嶺峯，直到十九世紀；在二十 

世紀又慢慢失去它的魅力了。

更正敎思想家愈來愈想從哲學尋找道德 

指 引 ；到了十 A 世 紀 末 ，差不多完全受到康 

德 （K a n t  )•倫理的影響；從此更正敎的「基 

督 敎 倫 理 （Ethics )•」便有一種揮之不去的  

焦 慮 ：怎樣才能把康德那種道德自決引進敎 

會 ，並使它具有神學的意義。在分析道德處 

境 上 ，它從沒像道德神學那樣成功，因此在 

每一個新的社會形勢，它都好像是迷失的， 

只能提供基督徒關於動機一類的反省，而對 

一些實質的道德問題，又只能從动利的結果 

論來思考。儘管這個道德與神學的傳統有許 

多弱點，它射不少道德問題倒有些寶貴的洞 

見 ，像對戰爭 ( W a r  )*的行為、醫療倫 理 ， 

以及工業上的勞工問題等。

敎會素來都有人要求改革道德神學（或 

稱作基督敎倫理），就如要把它變成牽渉面 

更廣闇的學問、要比以前的傳統多從聖經回 

應 問 題 等 ；至於道德神學家是否真有如此  

做 ，若 然 ，又成就了 ft■麼 ，現在似乎不是評 

檢的時候，因日子還太短。下列各點卻可作 

為改革道德神學的建議：

1.道 德 神 學 與 「靈修神 學 」〔研究禱告  

( Prayer )*、崇 拜 （Wor s h i p  )* 等 ；參禮儀  

神 學 （Liturgical T h e o l o g y  )* ; 靈 修 生 活  

( Spirituality )**〕是 不 一 樣 的 ，與 敎 牧 學  

( Pastoral T heol o g y * , 研究敎會的牧 ⑩ ) 

也 不 同 。道德神學關心的問題是比較屬世  

的 ，也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有較密切的關  

係 ；不過這三者都要不斷進行對話。

2.道德神學的基本任務，是要澄清基督 

教的道德慨念，從聖經中指出道德問題中一 

些 清 晰 的 基 督 徒 思 想 ，就 如 神 的 律 例  

( L a w  f 、愛 （L o v e  f 鄰 舍 、信仰的自由  

( 基督徒的自由，Freedom , Christian* ) 、 

信 徒的 成聖 （Sanctification ),、創造界的秩 

序 等 ，並且比較其他人對這類問題的看法。

3.道德神學有責任去仔細閨釋基督教對 

人性的看法，特別是關乎社會( Society T 與 

政 府 、 性 （Sexuality f 、生 命 與 死 亡  

( D e a t h  ) *等 。 這 是 繼 承 系 統 神 學  

(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 在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把聖經有關的敎訓和命令整理，使之成 

為有系統的思想。

4.道德神學必須處理個人或社會的重大 

問 題 ，使人能學以致用。此等問題常以三種 

形 式 出 現 ：a .—個要作出決定之人的行為  

( 主動者的角度）；b.怎樣幫助要作決定之 

人 （輔導者的角度）；C. 一種能管治行為的 

社會規律（立法者的角度）。這三種問題若 

不能劃清界線，必然引來混亂。

5.不 要 把 道 德 神 學 分 成 「個 人 的 」和 

「社 會 倫 理 」 （Social Ethics )*，這是晕無  

價 值 的 ，容易使人誤解，以為個人和社會道 

德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嘴：事實上一切嚴肅 

的倫理問題，都有個人和社會的雨層意義， 

上述第4 點的三個形式便足以說明。

參考書自

Barth, CD III.4; J. Gustafson, P ro te stan t and 

Roman C a tho lic E th ics (London, 1979); B. Haring, 
The Law  o f C h ris t, 2 vols. (Cork, 1963 〜 7 ); S. 
Hauerwas, The P eaceable K ingdom : A P rim er in  
C h ristia n  E th ics (London, 1984); J. Macquarrie and 
J. Childress (eds.), A New D ictionary o f C hristian  
E th ics (London, 1986);利查 .尼布爾著，《基督與 

文化》’道 聲 ，51992 ( H. R. Niebuhr, Christ and 
C u ltu re , N e w  York, 1951); O. O'Donovan, R esur
re ctio n  and M oral O rder (Leicester, 1986); P. R a m 
sey, D eeds and R ules in  C h ristia n  E th ic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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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1967)； H. Thielicke, Theological E thics, 3 

vols. (Grand Rapids, 1966 〜 81).

O . M T . O ’D.

M o rm ons摩 門 敎 參 小 敎 派

( Sects ) o

Munus t r ip le x 三 重 職 務 這 是 指 基 督

身 負 的 三 種 職 務 ，即 先 知 的 載 務 （m m u s  

prophetlcum  ) 、君 王 的 職 務 （m u n u s  re- 

gium  ) 和 祭 司 的 職 務 （munus sacerdo- 

ta le ) 。

明顯地這不是出於聖經的神學名詞，卻 

非 常 方 便 又 有 效 ，像 「三 位 一 體 」

( Trinity )* 一 樣 。反動的人認為所謂三重職 

務 ，彼此有太多的重複，因此描述力不是那 

麼 大 ，像祭司使既發預言（先 知 ）又 講 道 ； 

再 者 ，有人認為基督的祭司工作，與祂的先 

知 工 作 ，其實是完全相同的，而祂的救讀與 

講 道 ，亦不能分開。

一個神學名詞是否有用，不在乎它是否 

全無問題和破続，只在乎它能解決的問題， 

是否多於它本身會引起的；若 然 ，它就算是 

可 用的 。事實上我們沒有人人都同意，又絕 

無 破艇 的 神 學名 詞（參 神 學 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

先 知 、祭 司 、君王這三種職位，皆源自 

舊 約 ，它們均是特指某種職分，而又不可以 

彼此代替的。譬 如 ，只有某種出身的人才可 

以作祭司，就是貴為君王，也不能潜越做祭 

司的工作，掃羅即犯了此罪而被棄（撒上十 

五 ）；同樣 地，先知的工作也不能完全等同 

於祭司或君王，耶利米及被虞後的先知亦可 

說明此點。但我們也要指出，有時一個人可 

以身負一個以上的職責，特別在神權統治的 

時 代 ，摩西是祭司和先知，大衛則是先知和 

君 王 。這一點事實上只說明，身負一職以上 

是可 能 的 ；而身負一載以上者，並不等於職

分是互相董疊，或可以彼此替代。更重要的 

是 ，在舊約中，沒有人是身負三職的。

還 有 ，先 知 、祭司及君王，皆是一種具 

表 徵 意 義 的 職 分 〔參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 預 表 論 （T y p o l o g y  )* ; 

神 學代模力，意 思 是 ，地上沒有一個人負起 

這 職 分 時 ，能完全表達神設立此載分的要  

求 ；要更完滿地履行職分，則要遙望將來的 

一 位 ，就是耶鮮基督。希伯來書指出基督就 

是完全的祭司，整個先知傳統說明，只有歷 

史 的 主 ，才 能 開 敢 先 知 奥 秘 的 编 匙 （J. 

Panagopoulos, ed., P rophetic Vocation In 

the N ew  Testam ent and Today, Leiden, 

1977 ) 。彌賽亞神學亦指出，基督是萬民等 

待 的 完 美 君 王 ；而彌賽亞本身正集合了先  

知 、祭 司 ，與君王這三重身分。

最 後 ，新約描述的救讀者，是清楚地具 

有這三重載務；或換一個角度說，救主耶穌 

基督的多重身分，和渉及過去、現在與將來 

多樣的工作，最能以先知、祭司及君王來表 

達 。在這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說三重職分是 

一個合法又有效的神學工具。

另 參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 神 學 代 模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預表論（T y p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在大多數傳統的系統神學，都有討論這個題目， 

通常將它放在基督論，像 L. Berkorff, C. Hodge, A. 

Strong等 。要仔細研究此敎義的發展，可參H. L. J, 

Heppe, D ogm atik des deutschen P ro te stan tis  
m us im  16 Jahrhundert (Gotha, 1857), pp. 209ff., 
222 ff., ； A. Schweizer, G laubenslehre d e r 
e va n g e lisch -re fo rm irte n  K irche , vol. ii (Zurich, 

1847).

揚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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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atorian C a n o n穆拉多利經目是

已知的最早正典（C a n o n  )*書 目 表 ，由意大 

利 歷 史 學 家 、神學家及考古學家穆拉多利  

( 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 1672 ~  

1750 ) 發 現 ，本是混在八世紀的安波羅修經 

文 內 （A m b r o s i a n a  M S .  J. 101 sup. ) ° 此正 

典書目很可能是二世紀下半寫成的，因為作 

者說比約一世（Pius I ) 、馬 吉 安 、巴西理 

得 （Basilides ) 及孟他努是他同時代的人。

整個正典書目共有A 十 五 行 ，開頭和結 

尾兩部分很可能都已失去，因為它開頭第一 

句 是 對 馬 可 福音 的結 論：「他有的就是這  

些 ，因此就把它寫下」 （‘quibus t a m e n  in- 

terfuit et ita posuit’ ) ; 跟著它就論及第三  

和第四卷福音書，亦即是路加福音和約翰福 

音 。

正典書自列出十三卷保羅書信，完全沒 

有提及希伯來書；此 外 ，它接納猶大書、約 

翰 臺 、威 書 、所 羅 門 智 慧 書 （W i s d o m  of 

S o l o m o n  ) ，以及啟示錄。除此之外，穆拉 

多利經目提及兩本作者自己也不肯定的書， 

第一本是彼得敢示錄，卻加上一句，說有些 

敎會不容許此書在崇拜中閱讀；另一是黑馬 

牧 人 書 （S h e p h e r d  of H e r m a s  ) ，他說別  

人在敎會頌讀，他卻不敢苟同。此 外 ，穆拉 

多利經目沒有列入的，還有雅各書和彼得前 

後 書 。

此書自是用拉丁文寫成，卻是很低劣的 

拉 丁 文 ，滿是錯字和文法的錯誤，有些學者 

認為它是一篇譯文。萊特佛特 （J. B. Light- 

foot ) 則認為它是出於希坡律陀的手。

參考書目

R. M. Grant, ‘The N e w  Testament Canon，，in 

P. R. Ackroy and C. F. Evans (eds.) The Cam
b ridg e  H isto ry o f the  B ib le , vol. I (1970), pp. 284 
~  307; B. F. Westcott, A G eneral S urvey o f the  
Canon o f the New Testam ent (IS55).

楊牧谷

Murray, Andrew 慕安得烈（1828 ~ 

1917 ) A n d r e w  M u r r a y  —名在南非是極

為常見的一個名字，留名於歷史的亦不少， 

故我們只能透過當事者的出生年日、出生地 

點 ，及成就之事來分別誰是誰。

上 一 世 紀 南 非 最 偉 大 的 五 旬 宗  

( Pentecostalist )*領袖之 一 ，是原籍蘇格蘭 

的 慕 安 得 烈 ，他 父 親 （1 8 6 6年 卒 ）與他同 

名 ；探 險 家 李 溫 斯 敦 （Da v i d  Livingstone, 

1813 ~  73 ) 和聖經學者摩法特（J. Moffatt, 

1870 ~  1944 ) ，與他們一家很熟悉，經常探 

訪 他 們 。他父親常在書房大聲禱告，求聖靈 

充 滿 ；故慕安得烈自小就在重視聖靈工作的 

家庭成長。

1 8 3 8年 ，他與哥哥約翰同被送到蘇格蘭 

阿伯丁讀書；1 8 4 5年獲碩士學位，後被送到 

烏 特 列 赫 （U t r e c h t，荷 蘭 中 部 城 市 ）讀神 

學 。兄弟二人嚴守聖潔的生活原則，1 8 4 8年 

接受荷蘭敎會按立為牧師，深得會友愛戴。

他 在 伍 斯 特 （Worcester ) 及 恵 靈 頓  

( Wellington ) 牧會時發生的兩次復與（分 

別 為 1 8 4 8年 及 1 8 7 1年 ) ，與其說是他主動 

尋 求 ，毋寧說是他被動地給牽引進去來得真 

實 ，開始的時候他還有點不甘願。

1 8 6 2年 ，慕安得烈成為甫非改革宗敎會 

的 總 議 長 （M o d e r a t o r ) ：波 耳 戰 爭 （Boe r  

W a r ，共 兩 次 ，起 於 1 8 8 0年 ，止 於 1902 

年 ）期 間 ，他與波耳人聯為一線，反對英國 

為波耳囚犯建立的集中營，並反對奴裁制  

度 ，力主聖潔生活。他 在 1895年 的 r 凯錫克 

培靈會」 （K e s w i c k  Convention ) 見證自己 

受了聖靈的洗，這經驗及其後的追求，成了 

他眾多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慕安得烈返回 

南 非 牧 會 ，被 推 為 舉 潔 運 動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的 主 席 ，任此載有二 十年之  

久 。

慕安得烈就是在最成功的時候，仍然極 

謙 和 。為 他 寫 傳 記 的 人 說 ，他 的 誠 懇 、敬 

虔 ，加上幽黙、機 智 、好品味和文化修養， 

使他像腹中可以流出江河活水來（A. Stuc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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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r e w  Murray, p. 5 ) °

慕安得烈把重生與聖靈充滿（或聖靈的 

洗 ）分 開 ，前者是人被聖靈光照而認罪、悔 

改 ，璧靈便使人在基督裡重生，把新的生命 

和性情賜下來，這時他使成為聖殿，可以給 

聖靈居住。此時人若有信心，本著聖經的應 

許 ，求聖靈來居衷，神必按祂的豊盛，賜下 

聖靈來充滿他（《基督的靈》’ 3 ~  5 頁 ）。

人不能單靠禱告便得到聖靈的充滿，必 

須加上順服，順服聖靈和極久禱告，是聖靈 

充 滿 （或聖靈的洗 ) 的不二法門（《禱告的學 

校》；《代禱的服事》，21 ~  7 頁 ）。他 說 ’ 

人不肯順服又企望聖靈充滿，這是人得不到 

聖靈的原因（《基督的靈》，6 0 〜 1 頁 ）。

在《聖靈全備的祝福》（T h e  Full B l e s 

sing of the P e n t e c o s t ) 一 書 中 ，他指出基 

督徒生命的兩個進階：第一階段是人淺嗜聖 

靈工作的果子，卻仍未得到聖靈的充滿，因 

此不認識聖靈完全的喜樂與能力；另一階段 

是人完全讓聖靈居首位，這就是接受聖靈的 

洗 ，能獲得五旬節完全的祝福（2 頁 ）。他 

為南非五旬節派的聖潔運動建立了這樣的原 

則 ：「健 全的 基督徒必須接受聖靈居衷」

( 同 上 ，3 頁 ）；方法是藉按手與禱告。但 

他 承 認 ，聖靈充滿未必常有外在可看得出的 

記 號 ；他不認為颤抖或說方言是無誤的記號 

( K e y  to the Missionary Problem, pp. 119, 

132 ) 。

慕安得烈對神醫亦有自己的看法。按一 

學者的意見，他的神醫理論，與美國備受批 

評的神醫佈道家還是「接近到危險的地步」

( Hollenweger, T h e  Pentecostals, p.

115 ) 。慕安得烈認為聖經滿是神醫的記錄， 

但人要得聖靈醫治，首先必須離罪求赦免， 

因為赦罪與醫治是不能分開的。他認為神對 

人的旨意，是要人成為聖潔，r 禱告得醫治 

是神印證祂要人聖潔的旨意」 （《論神醫》， 

9 1 頁 ）。耶穌得著我們的身體，我們就得到 

健 康 ，這健康必須藉著不斷與祂交通來保  

持 °

我們可以這樣總結慕安得烈帶領的聖潔 

運 動 ：他雖為後代靈恩運動者奉為先驅（參 

寶 依 ，Dowie‘ ) ，他的靈恩觀與後人卻有  

分 別 ：1.他 不強 調入迷、疲狂式的宗敎表  

現 ：顔 抖 、叫喊等靈恩聚會模式，是他極力 

避 免 的 ；2.他封靈恩追求與他對聖潔生活的 

追 求 ，完全是二而一的事，因此後代靈恩運 

動多著重在聚會才有的表現，是他所責備  

的 ；3.他對言行一致的執著，及自己用心在 

靈性的操練，使他的講道和著作，具有極深 

的屬靈洞察力，就是反對靈恩運動的團體， 

亦致力推介他的作品。慕安得烈的作品，在 

筆人敎會福音派人士中深受推崇；中筆神學 

院 在 香 港 復 校 之 前 ，便 出 版 了 他 的 T h e  

Holiest of All >譯作《至聖所—— 希伯來書講 

義》，香 港 ' 1955年 。

參考書目

董要作品有：《論神醫》，陸忠信譯 ’ 1977 (D i
vine H ealing , London, 1934); (聖靈全備的祝福》’ 

嚴 雅 各 譯 ，晨 星 ， 1961 (T he F u ll B lessing  o f 
P entecost: The One Thing N eedfu l ’London, 

1908)； The K ey to  the M issionary P roblem  (Lon

don, 1901)；《代禱的服事》，任炎林譯 ' 以琳 ’ 1988 

(T he M in is try  o f In te rce ssio n  : A P lea fo r M ore 
P rayer, London, 1964)；《基督的靈〉，福音書房 ’ 
1979 {T he S p irit o f C h ris t: Thoughts on the In 
d w e llin g  o f the  H oly S p irit in  the  B e lie ve r and the  
C h urch )；《禱告的學校》，董挽華、吳碧霜譯’校 

園 ’ 1986 ( W ith C h ris t in  the  S chool o f P rayer)； 
傳記有 A. Stucki, A ndrew  M urray (Basel, 1959).

揚牧谷

Murray, John 麥 鏡 (1898 〜 1975 )

蘇格蘭長老會神學家，他在母校普林斯頓神 

學院敎了一年後 ( 1 9 2 9〜 30 ) ，便轉到剛成 

立的韋斯敏斯德神學院（'Westminster S e m i 

nary, Philadelphia ) ；此學院是梅飲 ( J. G. 

M a c h e n  )*及其他人創立的，目的是希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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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會內能容納多元化的神學見解。

麥鋭是個極富口才又思想深厚的神學  

家 ，一生服磨韋斯敏斯德信條；他還把個人 

的敬虔與神學結合起來，而且深深相信 ®經  

神 學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 與 敎 義 學  

( Dog matics  )*是不可或缺的；這是他受霍  

志 恒 （G. V o s  f 影 響 的 明 證 （參 Murray, 

Collected Writings, vol. 2, pp. Iff.) 。麥鋭 

的作品與講道充滿釋經與神學辯證，此兩個 

因素也是緊緊相連的，他的《羅馬書註釋》

( C o m m e n t a r y  on R o m a n s ,  G r a n d  Rapids, 

vol. 1, 1960; vol. 2’ 1965 ) 就是一個現成的  

例 子 。

他思想中值得注意的有：1.他認為聖經 

的盟約（C o v e n a n t )*是受誓言約束的應許， 

這 是 他 不 接 受 改 革 宗 神 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中 雙 方 立 約 的 思 想 之 原 因  

( Covenant of Grace, London, 1954； Col

lec ted  W ritings, vol. 2’ pp. 49 ~  50 ) ： 2. 

他把基督敎倫理（Ethics )*植根於創造的秩 

序 （Princ ip les of Conduct, G r a n d  Rapids, 

1957 ) ； 3.他對立即歸算論的解釋〔77ie/m- 

putatlon of Adam 's Sin, G r a n d  Rapids, 

1959 ； 另 參 亞 當 （A d a m  f  ；歸 算 論  

( Imputation Theories )* ; 罪 （Sin )*] ; 4. 

重新解釋成聖論（Sanctification )*，使它能 

反 映 出 其 完 滿 和 進 步 的 特 性 （C o llec ted  

W ritings, vol. 2, pp. 277 ~  317 ) 。

麥鋭是一個全然委身的牧者，在 1 9 6 1年 

被選為美國正統長老會的總議長。

參考書目

C o lle cte d  W ritings, 4 vols. (Edinburgh, 1976 
~  83) ’ 包括 I. H. Murray ’ The L ife  o f John M ur
ray, vol. 3，pp. 1 〜 158 ; 參考書目，vol. 4, pp. 361 

~  75.

S.B.F.

Mystery P la y s 神 秘 戲 劇 這 是 中 世 紀

十分流行的一種宗敎劇，一般相信是由崇拜 

禮儀中具戲劇因素的部分發展出來，特別是 

聖 週 （H o l y  W e e k ，指復活節前一星期 ）和 

復活節的禮儀；不過亦有人認為它是個別作 

者本於聖經及其他地方而寫成的。最重要的 

有《受難劇》，而《基督身體巡遊》則是從不同 

的 角 度 ，來描述福音的故事；此 外 ，廣受歡 

迎的劇種有《敵基督》、《十童女比喻》，以及 

《最後審判》等 。

也有些神秘戲劇的內容取材自非聖經的 

來 源 ，如不同®徒的傳記和傳說等，有《聖a  

他琳》（Sf Catherine ) 、《聖多魯非》（Sf 
D o r o t h y ) 、《聖佐治 》（Sf G e o r g e  ) ，和 

《十 字 架 的 發 明 》 （/n/enWon of the 

Cr o s s ) 。戲劇公演的地方多是在室外，可 

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不固定的。到了十六 

世 紀 ，神秘戲劇中落；然而到了十九世紀， 

卻又再復輕過來。

參考書目

0. Cargill, Dram a and L itu rg y , Columbia Uni
versity Studies in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

ture (New York, 1930); Eleanor Prosser, Dram a 
and R e lig io n  in  E nglish  M ystery P lays. A R e-eva- 
lu a tio n , Standford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
ture, xxiii (1961).

揚牧谷

Mystery R e lig io n 奧 秘 宗 敎 或稱作密

儀 宗 敎 ，原指古代希腿（主前四世紀晚期） 

一 些 具 有秘 密儀 式，又不許信徒外浪的宗  

敎 ，後指埃及和亞洲具有相同性質之宗敎  

( 參 小 敎 派 ， Sec t s ") 。然 而 撒 但 崇 拜  

( Satan W o r s h i p  )* 一類的邪惡團 體，卻不 

在此範圍之內，雖然他們的集合也有秘密儀 

式在內。

在古希騰羅馬世界，正式又公開的宗敎 

漸漸陷入公式化的悶局，未能滿足人對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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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探 求 ，或對宗敎經驗的期盼，人因而轉向 

小敎派零求；奥秘宗敎就是透過秘密的儀式 

和敎義，來滿足人在這方面的要求。

奥秘宗敎有更原始的起源，就是原始民 

族的敬拜儀式，在世界各處都有。不過原始 

民族的奥秘宗敎，也不是那麼奥秘，因為他 

們是整個部落一起參加的，而希職羅馬的奥 

秘宗敎卻純粹是個人選擇參加的。到了主後 

三 世 紀 ，羅馬的奥秘宗敎發展至高峯期，人 

可以選擇的亦非常繁多。我們可以看到，奥 

秘宗敎與基督敎是一齊發展的，它們彼此影 

響也就一點不奇怪了；事實上亞歷山太的革 

利 免 （C l e m e n t  of Alexandria )* 和俄利根  

( Origen )*，很可能就會稱他們相信的基督 

敎 ，是一種新的奥秘宗敎。

從 字 源 學 來 說 ，奥 秘 ( mystery ) 一 

詞 ，是從希騰文動詞之 r 關 閉 」 （m y e i n  ) 

而 來 ，特別是指關閉眼睛及嘴唇；用在宗敎 

上 ，則是指不把所看見的傳說出去。但既說 

是奥秘宗敎，就不是外人可以隨便加入的， 

必須有會友的引薦，經歷指定的入敎儀式， 

才能算是「敎 友 」，這正是希騰羅馬時代奥 

秘宗敎的做法。他們稱入敎者為r 奥秘者」

( m y s t S s  ) , 引導他入敎的為「奥秘敎師」

( m y s t a g o g o s  ) ，敎 內 有 「敢 迪 聖 事 者 _1 

( h i e r o p h a n t e s ) ， 和 「持 火 炬 者 」

( d a d o u c h o s  ) 。而造成一個奥秘羣體的， 

還有好些重要的元素，像一起享用的飯餐、 

舞 蹈 、儀 節 ，特別是入敎禮；此等元素均能 

増加羣體的向心力。

到底基督敎有沒有受奥秘宗敎的影響  

呢 ？若有的話，又到什麼程度？說基督敎是 

一種新與的奥秘宗敎對不對呢？譬 如 ，基督 

敎的水禮、愛 筵 、崇拜儀式等，是不是奥秘 

宗敎的入敎禮、共享用的瞎食，以及敬拜儀 

式 ？奥秘宗敎的敢迪聖事者，與我們的使徒 

是不是相近呢？可以想像的是，這類問題必 

然會引起爭辯。 .

早期學者傾向說奥秘宗敎與基督敎是互  

相 影響 的 ，後來則說是基督敎學習奥秘宗敎

的 多 ；現在學者大多數放棄此二說，認為二 

者很可能是在相同的環境下，各自發展的結 

果 。就算二者在禮儀、神 學 、宗敎藝術等有 

相同的地方，它們相異之處同樣是不能忽略 

的 。

爽f必宗敎多會追溯其起源到部落時代， 

基督敎永遠是追溯到一歷史人物；奥秘宗敎 

的神聖故事永遠都是神話，基督敎則是源自 

歷史事件；再 者 ，他們採用的典籍，完全不 

能與基督敎的聖經比較。基督敎重要的信  

仰 ，皆本於董要的事件，而這些事件因為是 

歷史事件，所以是固定不改的；奥秘宗敎的 

敎義與被視為重要的事件，是不斷在變動  

的 。最 後 ，奥秘宗敎的神學相當薄弱，基督 

敎的神學卻 很強 。毋怪乎基督 敎雖 *受 壓  

迫 ，仍能存在下去；奥秘宗敎一受到君士坦 

丁王的壓制，就立刻衰微了。

參考書目

Franz Cumont, O rie n ta l R e lig ions in  Roman 
Paganism  (1911; rep. 1956); Lowis R. Farnell, The 
C u lts o f the  G reek S tates, 5 vols. (1896 〜 1909; 

rep. 1977)；弗雷澤著，《金枝—— 風術與宗敎之研 

究》，汪培基譯，桂冠，1991( James G. Frazer, The 
G olden Bough, rep. 1980)； Joscelyn Godwin, M ys
te ry  R e lig ions in  the A ncie n t W orld (1981); A. D. 
Nock, C onversion (1933； rep. 1972)； idem ’ E arly 
Gentile Christianity and Its Hellenistic Back

ground (1964).

揚牧谷

Mystical Theology 神 修 神 學 把 mys- 

tical譯作神修，是表示我們要從積極的角度 

來認識這一敎會傳統；但這種選擇表明它可 

以從一個以上的角度來解釋，因此我們必須 

一開始就慎加明辨，避免誤解。

1.神修祥學在中世紀僅指一種個人與神 

的 經 驗 ，以 及 對 這 經 驗 的 反 省 （參宗敎經  

驗 ’ Religious Experience* ) 。就此意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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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中 世紀 每一個神學家，都是神修神學  

家 ，因為他們寫的，都是他們經驗過的，這 

也 是 為 什 麼 拉 納 ( R a h n e r  )*能 這 樣 肯 定 ： 

「將來敬虔的基督徒若不是一個『神修主義 

者』 ，一 個 曾 經 『經歷過』某些事情的人， 

就 什 麼 都 不 是 」 （Theological Investiga

tions, vol. 7, Lo ndon, 1971, p. 15 ) 。神學與 

神 秘 主 義 ，在 東 正 敎 神 學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同樣是不可分的：「倘若神 

秘經驗是個人親身體會大公信仰的內容，那 

麼神學就是為了所有人的好處，把人人都能 

經 驗 的 ，表之於文字 」 （Vladimir Lossky, 

T h e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of the Eastern 

Church, L o n don, 1957, p. 9 ) °

能夠這樣看神修神學的，亦即是把它看 

為個人動神（G o d  )* 一種親密的認識，就毫 

無困難地會稱耶穌（Jesus )*與保 羅 （Paul )* 

皆 為 神 修 主 義 者 ，並 看 他 們 對 所 禱  

( Prayer )*、與神或基督聯合（U n i o n  with 

Christ )*，或 在 聖 靈 （H o l y  Spirit f 裡的生 

命等敎訓為神秘主義。他們亦會指出，像大 

德 蘭 （Teresa of Avila ) 和 十 架 的 約 翰  

( J o h n  of the Cross f 等 人 ，是多麼忠於聖 

經的人（參 下 ）。

2. — 個較規限的用法，是以神修神學指 

一種屬於較高層次的神秘經驗，像奥秘式的 

禱 告 ；它是聖靈恩賜（Gifts of the Spirit )* 

的一種（參說方言，Glossolalia** ) ，是只賜 

給某些人，卻不會賜給另些人。從這一意義 

而 言 ，神修神學與苦修神學（Asceticism )* 

就 分 別 開 來 ，後者描述的禱告是分開階段  

的 ，由開始時用的禱詞到非言語能描述的情 

況 ；很多學者認為後一種禱告的恩賜，是人 

人皆可以獲得的。

3.更正敎的作者雖然深知神學與對神之 

經歷的關係，卻一直不願意用神修神學這詞 

語 ， 因 為 對 他 們 來 說 ， 神 秘 一 詞  

( mystical ) ，與 希 騰 羅 馬 的 奥 秘 宗 敎  

( M y s t e r y  Religion )*混 在 一 起 ; 又或者他  

們 認 為 ，這詞語與偽丢尼修之《神秘神學》

( Pseudo-Dionysius*,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

裡 面 的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以 及 諾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 和寂靜主義 （Quietism )* 的 

錯誤等有關，其實這些都不是必然的。也有 

人 說 ，神修神學完全忽略了聖經中先知及倫 

理的因素〔參虞格仁（N y g r e n  )*著 ，《基督敎 

歷代愛觀的研究》，二 冊 ，中筆信義會書報  

部 ' 1 9 5 0、 1952 ) ; 艾 伯 靈 （Ebeling", 

W o r d  a n d  Faith, L o n don, 1963 )〕。有些神 

修神學家可能真是有這樣的危險，原因也許 

是因為他們企圖要描述那不可描述的，但我 

們卻不能說所有神修神學都犯了這個錯誤； 

我們只能按個別的神學來評估，卻不應以偏 

概 全 。【編 按 ：沒有神學能平均地處理聖經所 

有的資料，因此說某一神學沒有處理某些經 

文 ，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只能說，某 

一神學在自設的目標上，是否已處理了相關 

的 經 文 ；而在那些已經處理了的，又是否處 

理 得 恰 當 （參 神 學 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heo l o g y *  ) 。】

假如我們綜覽西方神修神學，由一世紀 

到十 三 世 紀 的 傳 絲 ，就會讀到一系列的敎  

父 ，由奥古斯丁（ Augustine )*、克勒富的伯 

爾 拿 （Bernard of Clairvaux f 、法蘭西斯  

( Francis of Assisi )*和 他 的 門 徒 、波拿文 

土 拉 （Bonav entura )* > 還 有 阿 査 那  

( T h o m a s  A q ui n a s  )*的 神 秘色彩。伯爾拿 

尉基督人性的描述〔記 於 Aelred of Rievaulx 

( 1110 ~  67 ) 的作品內〕，對歐洲的神秘主 

義有長遠的影響。另一股強大的影響力，來 

自 偽 狄 尼 修 的 反 面 神 學 （Apophatic 

T h e o l o g y  )* ;這些神學作品是九世紀的艾利 

基 納 （Eriugena )*由希騰文譯成拉丁文，到 

了 十 四 世 紀 末 期 ，則 由 《不知之雲》（T h e  

C l o u d  of U n k n o w i n g  ’鄭聖沖譯，光 敢 ）的 

無名作者把它翻譯並改寫成英文。《不知之 

雲》亦把英語讀者引進歐洲第三個重要的勢  

力 ，就是維克多修道派 ( Victorines )* ；此書 

約 於 1 3 7 0年出現。與它同期的重要神修神學 

家及作品，有 盧 爾 （Richard Rolle of H a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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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l e，約 1 2 9 5〜 1349 ) ；英國的希爾頓所  

著 之 《完 全 的 進 階 》（Walter Hilton, The 

Sca le of Perfection ) ，諾 域 治 的 猶 利 安  

( Julian of N o r w i c h，約 1342 〜 1416 ) 的 

《聖 愛 的 啟 示 》 （Reve la tions of D ivine  

Love ) ; 以 及 肯 普 （M a r g e r y  K e m p e ，約 

1 3 7 3〜 1433 ) 的作品。

這時期的德國及法蘭德斯（F l a n d e r s， 

昔為歐洲一國家，位於北海沿岸）因著幾位 

神修大師的緣故，進入屬靈的大復興，神秘 

主 義就 大 行 其 道 了 ；幾位大師包括艾哈特  

( Eckhart f 、 陶 勒 〔Tauler T 及 蘇 所  

( s u s o f 。此 三 人 海 與 r 萊 茵 蘭 神 之 友 」

( Rhineland Friends of G o d  ) 有 關 。他們 

出版了 Theologia G e rm an ica，一本引導平 

信 徒 認 識 神 秘 主 義 的 手 冊 ，後 来 路 德  

( Luther T 還印刷了此手冊。他們三人間接 

地幫助成立法蘭德斯的「共同生活弟兄會」

( Brethren of the C o m m o n  Life ) ，因為萊 

茵 蘭 神 之 友 影 響 了 鋭 斯 布 若 克 （Jan van 

Ruysbroeck, 1 2 9 3〜 1381 ) ，而他的捷弟革 

若 特 （Gerard  Groot, 1340 〜 84 ) 則創辦了 

弟 兄 會 。透 過 金 碧 士 〔T h o m a s  a Kempis, 

1380 〜 1471 ；參 效 法 基 督 （Imitation of 

Christ f〕的作 品，屬靈的影響力就延續了一 

個世紀之久。

從上述的作品，我們難免以為神秘主義 

者都只關心人的靈魂，和內心的生活；但我 

們若研究一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神修大師， 

就如西文那的 ® 他 林 （Catherine of Siena, 

1 3 4 7〜 8 0 ) 、熱那亞的 週他 林 （Catherine 

of Genoa, 1447 〜 1510 ) 、 依 納 爵  

( Ignatius of Loyola f ，或大德蘭（1515 〜 

8 2 ，聖衣會的修女），以 S 她的門徒十架的 

約 翰 ，這種想法就會給糾正過來。大德蘭及 

約翰對靈 性不同階 段的 描述，實在無出其  

右 。

二十世紀神學家勞力淨扎的問題，是祈 

禱 與 行 動 之 間 的 關 係 ， 從 潘 霍 華  

( Bonhoeffer T 到 近 代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家均如此。這也是 

黙 頓 （T h o m a s  Merton, 1915 〜 68 ) 一個重 

要的題目（參 Contem plation in a W orld of 

Action, London,  1971 ) ，他的作品為神修神

學開了一個新的方向，就是探求神修神學與 

宗敎經驗及與其他宗敎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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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M ys tic ism 神 秘 主 義 參 神 修 神 學

(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 。

M y t h 神話  r 神 話 」是一個含義鬆散， 

又極易引起誤會的詞語，特別在神學家中， 

它幾乎是人言人殊。假如我們說以後也不准 

用這詞語，也不算是壞事。

一般人認為，神話是指虚構的故事，故 

它是一乾詞，指不可信的。但傳統上，它是 

指人替神紙想像出來的故事，這些神紙與人 

有相同的 t r為 ，只不過具有超人的力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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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另一個與此意義頗接近的用法，是指與 

宗敎儀式並行的故事，有些人還說這些故事 

是宗敎儀式的根據。譬 如 ，希腿神話中德美 

特 （De m e t e r  ) 與 她 的 女 兒 波 斯 芳 尼  

( Persephone ) 的故事〔波斯芳尼與普盧托  

( Pluto ) 結 婚 ，然後毎年有六個月在地府與 

丈夫團聚，六個月與母親在陽間同住〕，在雅 

典 附 近 之 依 流 西 斯 （Eleusis ) 的奥秘宗敎  

( M y s t e r y  Religion T 均 會 背 誦 ，作為舉行  

祭儀的解釋。近代一些學者認為此等神話反 

映出人某些最基本的思想形態。

神話這詞語用在神學討論中，卻有四個 

頗不同的含義，此四義可以同時出現在任何 

一種特定的情況： '

1.神話可以是初民在沒有近代歷史及科 

學的思想時，用來解釋萬物之起源的故事； 

這是現代人有時對神話一詞有不良評價的原 

因 。

2.神話可以是人以故事的形式，來描述 

他過去經驗的一種媒介，就如人藉虛構的人 

物 ，來解釋他的社會責任或「社會契約」， 

就屬於這一類。

3.神話可以具有表徵的價值，因此滿有 

詩意及感情上的吸引力，並且能按新的經驗 

重新解釋它。人類最深之窘境，就常是用神 

話形式來表達的。

4.神話一詞又常是指那些論及神或超然 

靈體之活動的故事。

創世記三章論到人的墮落（Fall )*，就 

可說是具有上述功能的表達方法：1.它的目 

的是解釋罪與背逆怎樣進入世界。2.它能描 

述現今人類墮落的情況，次經巴錄二書有這 

麼一句話：r 我們每一個人都成了自己的亞 

當 」（54:19 ) 。它以故事的形式來解釋我們 

現今的苦況。3.採用的象徵語言足以作進一 

步發展的空間，而所發展出來的，又能誘發 

進一步的了解和新的意念。4.故事人物包括 

神和一條會說話的蛇。

我們說這故事具有神話的功能，這種定 

位能幫助我們認識幾點事實：1.說某個故事

是 神 話 ，絕不等於說它的歷史真實性有問  

題 ，它 只 是 一 種 表 達 的 方 法 ，一種文體  

( genre ) 的形式，其中心思想只在乎指出它 

是怎樣運作而已（就如一個比喻可以是本於 

歷史事實，也可以是虚構出來的）；故神話 

可 以 採 用 歴 史 作 素 材 ，也 可 以 不 採 用 。舉 

例 ，布 魯 斯 （F. F. Bruce ) 就曾 指 出 ，出埃 

及記—— 十五章亦可以視之為一神話形式， 

自的是解釋以色列怎樣舉行逾越節，「但 

—— 正是在這裡我們能看出以色列的信仰， 

與她鄰近國家的信仰為什麼會這樣不同——  

這裡的神話……是本於真實發生在歷史的事 

實 ，就是神以祂大能的工作，向以色列人自 

我 啟 示 」 （C. B r o w n ,  ed., History, C ritic 

ism  and Faith, Leicester, 1976, p. 80 ) °

2.神話這種體裁，最重要的問題不在其 

歴史性是否可靠，只在乎它要傳遞的信息是 

否 真 實 ，就 如 ，一個告訴我們人是墮落的神 

話 ，明顯地是真實的；一個神話告訴我們人 

並沒有罪，則明顯地是不真實的，因為它與 

我們的經驗不符。

3.神話是一種深被人認識的文學體裁， 

我們看不出為什麼聖經在原則上不能運用這 

體 裁 。

我們必須分開神話歷史性的真理與神話 

是否真實這兩個問題，不要把它們等同或混 

在 一 起 ；神話可以是真實的，儘管其素材是 

虚 構 的 ，就如比喻的情況。假如我們要探討 

創世記三章是否本於歷史事實來寫的問題， 

就要研究這故事的性質、寫作的過程，也要 

研究新約怎樣論到亞當（A d a m  )*這人物。

說聖經含有神話的成分，的確又會.構成 

一 些 問 題 。有 些 新 約 作 者 明 顯 地 柜 絕 「神 

話 」 （提 前 四 7 ，作 「荒微的話」 ；彼後一 

16 ) 一 詞 ；作者是藉此指出，基督敎真理與 

異敎之神話是不同的。至於舊約，作者並沒 

有全盤採用 異 敎 的 神 話 ，但就如上面所指  

出 ，我們不應否定他們可能會就肿話的角  

度 ，來採用某種素材。同樣地，我們也可以 

發 現 ，異敎神話亦會採用聖經的概念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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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不過其影響力就算是有，也很微小。

我們的困難是，聖經中有些記載是歷史 

性 的 ，卻被某些人以神話一詞而抹殺，意思 

就是不可信的，由史特勞斯（Strauss )*到布 

特 曼 （Bu l t m a n n  )* > 以 至 「道成肉身之神  

話 」 （M y t h  of G o d  Incarnate ) 一 派都如  

是 。他們把基督敎一些最基本的信仰—— 道 

成 肉 身 （Incarnation f 、代 騰 死 亡 （參讀  

罪 ，A t o n e m e n t , ) 、復 活 （基 督 的 復 活 ，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和耶穌再來（參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 -----全看作是不可信

的 神 話 ；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它們都要從神 

學中除掉。另些人則認為，這些神話所表達 

的人類自我了解是好的，卻要脫去其神話外 

衣 （即 化 除 神 話 ，Demythologization** ) ’ 

然後再用現代的方法解釋，使不相信超自然 

的現代人可以接受。

這等建議是十分有問題的。基本上說 ， 

它以為聖經的真理，必須按現代科學及惟物 

的思想觀作標準來衡量，卻完全忽略了一個 

事 實 ：聖經正是批判這種 無神 的觀 點。再 

者 ，神話一詞極惹爭議，它本身又沒有嚴謹 

的界 定 ，結果人就會把一切他個人不喜歡的 

概 念 ，全稱作神話而丢棄，連給予個別不同 

之界定的功夫也省了，結果對解釋或澄清思 

想一點都沒有幫助。例 如 ，古代人的「三層 

宇 宙 」，與聖經的真理沒有必要的關係，現 

代人也大可以不認同這種宇宙觀；但 以 「神 

話式 」或 r 科學前期」來拒絕此等思想，與 

柜絕道成肉身的真理，是完全不同的。我們 

的危險是，任 何 「渉及神的故事」，我們都 

以神話為藉口而揚棄，是不妥當的，因為如 

上 所 說 ，我們若說神話的其中一個定義，乃 

是 「涉及神的故事」，就不能再以此來否決 

神 話 ，不然就犯上邏輯的毛病；換 言 之 ，我 

們不能這樣簡化地把一切涉及神的故事置諸 

不 理 。

說神話只是人對自然界及存在的反思， 

也是有問題的，因為聖經作者頗清楚地陳示 

了一個原則：凡是關於人之存在的語句，都

與神之本性及存在有關。這倒不是說我們不 

需努 力解釋聖經的語句，使現代人也能明  

白 ；我們只是說，在董釋的過程中要注意的 

是 ：我們必須努力把原先作者要說的，忠實 

又 達 意 地 傳 遞 出 來 （參 釋 經 學 ， Her- 

meneutics* ) 。我們不應做的乃是，以現代 

人的標準強加於聖經，硬說這些是容許的， 

那 些 是 不 容 許 的 ；這 樣 一 來 ，就不再是解  

釋 ，而是重寫聖經了。

我們必須承認，好些被現代學者評之為 

「神 話 」的 經 文 ，其實只是以一種類比法  

( A n a l o g y  )*或表記 （S y m b o l  )*的語言，來 

談及非語言能完全捕捉的神；解釋的辦法不 

是把它完全掘棄，乃是賞試進入神敢示的邏 

輯 （Theo-logia ) ，抓住它的核心思想，然 

後用現代人的語言解釋出來。

另 參 ：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 ；神學代模 

(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表 記  

( S y m b o l  ) °

參考書自

H.-W. Bartsch (ed.), Kerygm a and Myth (Lon

don, 1972)； C. Brown (ed.), H isto ry, C ritic ism  and 

F a ith (Leicester, 1976); D. Cairns, A G ospel W ith
out M yth? (London, 1960); J. D. G. Dunn, *De- 

mythologizing - the Problem of Myth in the NT', in

I. H. Marshall (ed.), New Testam ent In te rp re ta tio n  
(Exeter, 1977); R. Johnson, The O rig in s o f D e- 
m ytholog izing (Leiden, 1974); G. Stahlin in TDNT 
IV, pp. 762 〜 95.

Myth of God Incarnate, the 道成肉身

的 神 話 參神話 （M y t h  ) 。

M y t h o l o g u m e n o n神 話 語 法 參神話

( M y t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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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b i先 知 （希 伯 來 文 ）參 預 言 神 學  

( Prophecy, T h e o l o g y  of ) °

N a m e 名 字 ，姓 名 差不多任何民族、

任何信仰都十分重視姓名，因為姓名與採用 

該 名 字 的 人 ，是 完 全 不 可 分 的 ，無論那是  

人 ，是神或鬼魔 .。古時人認為認識一名字， 

即等於可以控制和指揮此人、鬼 或 神 ，故耶 

和華介紹自己絵以色列人時，是把名字介紹 

給他們。古代驅鬼的法語，其中一項即本於 

更 高 者 的 名 字 ，命 令 鬼 魔 報 上 名 來 （K. 

Preisendanz, Papyri G raecae Magicae, 

vols. I ~ III, 1928 ~  42 ) °

舊約

希伯來文之「姓 名 」是 g s m ，在舊約出現不 

下 7 7 0次 ，可見舊約非常重視姓名，而且常 

指出姓名的意義，就如夏娃（創三 20 ) 、該 

隱 （創 四 1 ) 、巴 別 （創十一 9 ) 、以 撒 （創 

二十一  3 〜 6 ) 、雅 各 （創 二 十 九 3 1 及 

下 ）。把 名 字 賜 與 對 方 ，表示有能力控制  

他 ，就如亞當為百獸命名所代表的（創二 19 

及下）。再 者 ，神按名呼召以色列人，是表 

明神對以色列人有主權（賽四 十 三 1 六十 

三 19 ) 。

舊 約 最 董 要 的 名 字 ，當然就是耶和華  

了 ，此名字是耶和筆親自向以色列人啟示出

來 的 （創 十 七 1 ; 出 三 1 4 ，六 2 ) 。神把自 

己的名字賜給人，從某一程度來說，就是一 

種自獻給人的舉動，因為人可以按名呼求耶 

和 華 ，耶 和 筆 就 臨 近 他 ，並 按 應 許 成 就 ：

「凡 記 下 我 名 的 地 方 ，我必到那裡賜福絵  

你 」 （出 二 十 2 4 ) 。祭 司 、利未人以及君  

王 ，都是本於耶和華的名字來給人祝福（民 

六 27 ; 申十 8 ; 撒下 六 18 ) 。耶和筆一切與 

人 的 交 往 ，無 論 是 過 去 （出 三 6 、 1 3 、 

15 ) 、現 在 （出二十 7 ) ，或 將 來 的 （結二 

十 五 1 7 ，三十四 30 ) ，均與祂的名字有關。 

正因為祂的名字是代表祂自己，任何人都不 

可妄稱祂的名字（出二十 7 ) ，因為祂的名 

字是一個恩賜，而人沒有權利擺佈或濫用恩 

賜 。

以色列人是蒙託認識耶和筆的名字，這 

是外邦人不認識的（詩七十九 6 ) ；因此以 

色列人 有責任叫別人尊之為聖，無論在崇  

拜 、獻 祭 、禱 告 、唱 詩 、祝 福 、咒 狙 ，甚至 

聖 戰 ，以色列人都要奉耶和華之名而行，這 

是為什麼以色列人若拜偶象，呼求別神之  

名 ，就 是 汚 辱 耶 和 筆 之 名 （利十 A  21 ) 。 

「到 了 最 後 ，耶和華的名字要向全世界顯  

明 ，拜偶像之事亦要除去，那時萬膝就只向 

祂的名字下拜（亞十四 9 ；賽四十五 23 ) 」

( v o n  Rad, O ld  Testam ent Theology, vol.

I, p. 185 ) 。祂 的 名 字 帶 著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的榮耀與勝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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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約簡

斐 羅 （Philo T 深受斯多亞派哲學的影響，論 

到出三 14 (七十士譯本）時 說 ，神是萬有之 

基 ，一切存在的都屬乎祂。但這不是言語能 

表 達 的 ，因此人不能知道神真正的名字；神 

對摩西說：「我是萬有之所屬，沒有一個名 

字絕對符合我的本性」（Wf. M o s . 1. 75 ) ， 

人只能用相對的名字稱呼神：r 亞伯拉罕、 

以 撒 、雅各的神」（Abr. 51 ) 。因此裴羅的 

看 法 ，與舊約是完全不同的，他認為舊約的 

神是無個人名字的， theos ( 神 ）及 kyrios 

( 主 ）均不是神的名字，它們只代表神的能 

力 。不 過 斐 羅 認 為 ，就算是這些相對的名  

字 ，人 也 應 當 尊 崇 ，永遠不能濫用或襄 *  

( Sp e c .  Leg. 4.40 ； 2.8； Decal. 93f. ) 。

到了約瑟夫時代，人不再懼怕說出耶和 

華的名字，這時耶和筆的代號反而少用了， 

就如約瑟弗就從沒用過 kyrios ( 主 ，舊約用 

來代表耶和華）一 詞 。對約瑟夫來說，神的 

名 字 也 不 是 寓 居 於 壁 殿 之 內 （Anf. 8. 4. 

3 ) ；以 色 列 的 聖 殿 是 「帶 著 神 的 名 」

( e p o n y m o n  ) ，就如異敎廟宇是帶著他們  

神紙之名，兩者是一樣的道理。

在神的名字上，昆蘭社團的作品完全跟 

隨舊約的做法，尤以《戰卷》（W a r S c r o i n  

為 然 （參 I Q M  2:6; 3:4, 4:1 〜 13; 5:Iff.; 

11:2 等 ），詩 歌 亦 如 此 （I Q H  1:30; 2:30; 

3:23; 9:38; 11:6, 25; 12:3 ) 。約瑟夫告訴我  

們 ，愛色尼派信徒要以發誓來確保不液漏天 

使的名字。

神的名字在次經和偽經引起不少聯想， 

以諾書滿載天使的名字；以斯拉二書亦給神 

起了七個名字，稱祂為慈悲、恩 典 、忍 耐 、 

懷 慨 、憐 欄 、尊 貴 、饒 恕 （2 Esd. 7:132〜 

139 ) 。此 外 ，以諾書說神的名字本身就是一 

個 誓 言 ，萬 物 皆 因 此 而 被 造 （Eth. Enoch 

69:13 〜 21 ) 。

拉比對名字亦十分重視，因為只有當人 

能 道 出 他 師 承 的 名 字，才能執行敎導之責

( Aboth 6:6 ) 。此時的拉比，對耶和華的名

字 仍 儘 量 避 講 ，免 得 千 犯 第 三 誠 （出二十 

7 ) 。但在璧殿中，大祭司仍會在讀罪日用耶 

和筆的 名字來 祝福，其他時候則只用 § e m  

(名 字 ）來 代 替 ，這是為什麼耶和筆的希伯 

來 名 字 Y H W H 停止了使用，後來甚至連它 

的正確發音也無人認識了。其中一個結果  

是 ，耶和華的名字變得神秘異常，竟然有人 

認為它具有法衛力量，特別以社會低下階層 

的人為然。這時耶和筆的名字除了上述四個 

字母以外，也有些是十三、四 十 三 ，甚至是 

七十二個字母的（全是母音！）。

新約

可以預見的是，新約承接舊約的傳統，同樣 

重視姓名對神、人 、鬼的意義，但表達的中 

心思想就不大相同。

啟示錄作者表達的思想最為大膽及具建 

設 性 ，他說在新耶路撒冷城牆的十二根基， 

刻有十二使徒的名字，與新城城門上刻著的 

十 二 支 派 名 字 互 相 呼 應 （啟二十一  1 4、 

12 ) ；結合起來，它們宣告舊的和新的以色 

列 人 ，至終要在神的救睛 ( 新耶路撒冷城所 

代 表 的 ）上聯為一體，不再分猶太人和外邦 

人 。

基督認識祂的羊，且是按著他們的名字 

呼召他們出來跟隨祂（約 十 3 ) 。耶穌又把 

新的名字賜給祂的門徒，表示祂與門徒有一 

種特別親密的關係，而門徒亦要伏在耶穌特 

別的主權下（太十 2 及 下 ；可 三 1 6及 下 ；路 

六 14及 下 ）。

邪 靈 和 敵 基 督 （Antichrist f 都有名  

字 ，而牠們的名字與牠們的性情也是相符的 

( 可 五 9 ) ；就如啟十三 1 說 的 獸 ，就有襄 

« 的 名 字 ，這正是牠的本性與工作。此 外 ， 

大 淫 婦 （啟 十 七 1 ) 一名的含義則是「作世 

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啟十七 

5 ) ，她與生男嬰的婦人剛好成一強烈的對比 

(啟十二 1 ~  6 ) 。

說到神的名字，新約也是與舊約完全吻



795 Narrative, Biblical

合 ，只不過昔日神直接向人敢示，現在則藉 

著耶穌基督以父與子的親密關係啟示出來， 

而且是以耶穌的救讀工作 為核心 （約十七

1 2 、26 ) 。再 者 ，新約論到神向人啟示祂的 

名 字 ，這不僅是一京資訊的傳遞，因為這個 

啟示要求有回應：神藉耶穌向門徒傲示祂的 

名 ，門徒則要榮耀祂的名 ( 約十二 28 ) ;;神 

要因自己的名保守門徒，門徒便要合而為一 

( 約十七 1 1及 下 ）；同樣地，聖父愛聖子的 

愛 ，也要反映在門徒彼此的關係上（約十七 

26 ) 。這一切皆因耶穌基督成了神聖名字最 

圓滿及具體的啟示（比較太十一 2 1 ，二十八

1 8 與 約 三 3 5 ，'五 2 0 ，十 三 3 ，七 2 9 ，十 

1 5 ，十七 25 ) °

新約這個發展具有很深刻的神學意義。 

耶穌成了神聖名最具體的敢示，因為耶餘就 

是天父的兒子（可十一 1 9 及 下 ；約 十 2 4 及 

下 ），故能完全代表父神完成啟示與救 «的  

工 作 。有一天祂再來的時候，祂 是 「奉主名 

來 J (太二十三3 9 ) ，那時信徒今天受洗時 

所用的聖三一（三 一 頌 ’ D o xo l o g /  ) 名字 

就得到完全的體現（太二十八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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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Narrative, Biblical聖 經 敛 事 體 近代

人研究聖經的一個新發展，就是重新發現教 

事體裁在整本聖經的獨特性，和明白當代人 

宗敎經驗的價值。這種發現直接幫助現代人 

表 達 信 仰 （D. M .  G u n n  a n d  D. N. Fewell, 

O ld  Testam ent Narrative, Oxford, 

1989 ) 。敛 事 體 是 透 過 一 連 串 的 事 件 （行 

動 ），或言詞的組織來表達意義，這種行動 

與 言 語 ，均發生在時間之下，因此不像聖經 

其 他文體，像 詩 歌 、簌言或律例，主要是透 

過 意 象 、命題或禁令來傳遞意義，而時間因 

素是不重要的。聖經敛事體多是以人物為中 

心 ，他們真實的性格、欲 望 、恐 懼 ，以至與 

神 、人 、世界的關係等，均成了傳遞意義的 

董要媒介；而讀者明白它的途徑，就 是 「設 

身處地」，不是以智慧推敲，因此敛事體通 

常能達至較廣闇的受眾羣。

塞經的敛事體

明白了上述救事體的特性，我們對聖經主要 

部分都是以敛事體裁寫成這項事實，就一點 

也不會奇怪。聖經是記載神人交往的記錄， 

它 旣不 是宗 敎辯 論，也不是道德倫理的論  

文 ，它的中心思想是「關 係 」，不是某種論 

題 ，而關係是要透過人與事件的發展來表達 

的 。聖經記載的，是神啟動了整個「關係事 

件 」，祂要與人發展出一種以愛和信任為目 

的 ，且是可以維持下去的關係。這個目的可 

能暫時會受到挫析，但長久說來，是清晰又 

必可達到的；這是收集於壁經內的敎事體所 

共有的主題；無論是以預言、故 事 、預 表 ， 

或簡單的禱文形式來表達，這種主題就是敛 

事體共有的盼望。

聖經的敎事體，舊約是由創世記到列王 

紀 下 ，新約則是四福音與使徒行傳。舊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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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神藉一家族與人建立關係，神不僅棟 

選了以色列，後來還賜他們應許地和國度， 

好落實神對他們的愛。從人的角度來說，土 

地與國權是人體現遠象的主要條件，以色列 

人有時倚靠神來體現遠象（像 聖 戰 ），有時 

則倚靠人（像與外邦結盟），這就成了他們 

與神之間的衝突原因：神要求的是藉信與愛 

來建立關係，人要求的則是土地與身分。舊 

約敛事體的發展脈絡乃是：神因關係破裂而 

失 望 ，人因得而復失的土地與國權，開始嚴 

肅地思考他們與神的關係。

舊約的故事怎樣由神掀起第一頁，新約 

亦是以神成為人，主動地進入人的歷史而開 

始 。神不再是站在一邊呼顧，然後被動地等 

待人的回應；藉著耶穌基督，神採取了最後 

的 ，也是最具決定性的行動：祂宣告上帝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f 已 然 降 臨 ，並且主動 

地桃選門徒去為神國奔走。四福音的結局， 

是主動地進入人類歷史的耶穌基督，給人釘 

在十字架上，表面看來好像人的背坂得勝， 

但每本福音書都留一餘緒，就是被人釘死在 

十架上的耶穌基督，神已使祂從死裡復活。 

使徒行傳則記述復活的基督，怎樣令一個本 

已沮喪解體的小團體重新得力，至終成為一 

個改變歷史的勢力，就是敎會。

敛事體的體裁

過去幾百年來，璧經學者都在努力研究聖經 

現有的形式，一直盼望可以找出聖經的 r 原 

樣 」，因為他們認為現有的樣子，是經過許 

多因素揚雜而成，他們要知道未經擔雜的那 

個原來的版本是怎樣的。經過了幾百年的努 

力 ，坦 白 說 ，成效不彰。一般所謂的來源批 

判 （source criticism ) 除了產生一些大瞻的  

假 設 外 ，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太多更近原樣的 

知 識 ；r 歷史耶穌」 （Historical Jesus )*就 

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人一直希望找出真實 

的耶穌是怎樣的，但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和 

福音書告訴我們的，沒有太大分別。

但說近二、三百年的聖經研究沒有帶來

更多的發現，顯然是錯誤的，敛事體的發現 

及 重 視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發現現有 

的故事形式非常豊富，又含義深刻，不一定 

需 要 走 到 故 事 的 背 後 ，才能發 現真 相。再 

者 ，現代學者發現，傳統的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 ) 也不能完全取代敛事體的研究’ 

因為傳統對不同形式的界定，不足以表達救 

事體的多元性及深遼的意義。

學者在敛事體這大題目下，分了許多仔 

細的類別，以代表不同性質的故事：1. 「英 

雄 故 事 」 （s a g a ) ，如創世記中列組的故  

事 ；2 . 「傳奇文學」 （legend ) ，如出埃及 

記和民數記的摩西，列王紀上下的以利亞和 

以 利 沙 ；3 . 「短篇故事」 （novella ) ，如以 

斯 帖 記 、約 拿 書 和 路 得 記 ；4 . 「起 源 說 」

( aetiologies ) ，追述起源的故事，創世記 

有不少這類記載。

值得注意的是，敕事體關心的，不是現 

代人意念中那種歷史性，某年某月某人是否 

真正發生過某件事。這些對敛述者來說並不 

重 要 ，董要的是我們有這麼一個傳說，而這 

傳說能留傳下來，一定有一個信息要我們得 

著 ，這個信息才是重要的。譬如傳奇文學， 

它是特指某一民族或國家的歷史中，某一時 

期有關的故事，它常含有幾分事實，亦可能 

全是杜撰，這都不需要追究；傳奇文學要表 

揚 的 ，是 英 雄 、聖 人 ，或某種神奇物體，及 

其有關的驚人事績，這卻是我們要留心的， 

因為這是傳奇文學留存至今的主因。就此意 

義 而 言 ，傳奇文 學與神話 （M y t h  T 就不能 

互相混靖，因神話多與神或鬼、仙等有關。

教事體中也有一類與歷史的關係比較密 

切 ，起碼粗略看來是如此，通常我們稱之為 

r 記錄式敛事體」，就如逸事、紀年 史、回 

億 錄 ，以及史記等書；但要精確地分辨哪些 

屬第 一 類 （通 常稱作 r 想像式敛事體」）， 

哪些屬第二類，卻不是那麼容易。除了因為 

早期人對歴史與傳說，小說與非小說的分野 

不像現代人那麼嚴格外，加上有時早期人寫 

歷 史 ，常是懷有某種目的來寫，或為警世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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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 ，或為標榜某種意識形態，他們記錄的及 

揚 棄 的 ，就會影響我們的認識。現代人 說， 

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我們不容易透過敛 

事體之作者（或 編 者 ）的 創 造 ，來認識當初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就是很淺顯的道理了。

教事體的基本要素

欽 事 者 （聖經作者）透過什麼元素把意義傳 

遞下去？讀者要注意什麼因素，才能得著傳 

遞的意義？兩者結合起來，正是救事體的基 

本要素。

A . 故事本身。敛事者透過三個主要的元 

素來傳遞思想：人 物 、情 節 ，和他自己的角 

度 。敛事體基本上就是故事體裁，人物與情 

節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常忽略了說 

故事之人的角度，他永遠都不是中性的，或 

絕 對 客 觀 的 。他 採 用 及 揚 棄 某 些 資 料 （情 

節 ），以至他個人怎樣看故事中人的關係  

( 人 物 ），都會影響讀者對整個故事的了  

解 。此等因素其實不難察覺，我們可以透過 

說故事之人不時停下來，評估或解釋某個行 

動及情勢，便知道他採取什麼角度來敛述故 

事 ；有時敛事者亦會假借故事中人的直接評 

述 ，來表達自己的意見。讀聖經的人最容易 

犯的毛病，就是混靖了故事中人和敛事者的 

意 見 。要避免這問題，我們可以仔細比較故 

事人物自己說的話，和敛事者自己的評語； 

倘若同一事件有不同的版本，像創世記的創 

造 記 載 ，或 大 衛 事 績 ，以及新約的對觀福  

音 ，比較不同版本的記載，亦可以顯露敛事 

者的不同觀點。

救事體的情節又是怎樣組織起來的呢？ 

當然是透過一連串的行動，和由此而産生的 

高 潮 （或稱作戲劇張力）。這種情節一般可 

分作三類：1.解 釋 ：那是交代故事的世界， 

以引入一連串的行動；這個故事世界通常都 

是不安寧的，當中有隱伏的危機，或因人之 

私愁而部署的陰謀，這都是引向第二層次的 

事 件 ，即 是 2.衝 突 ：它可以是個人內心的衝 

突 ，也可以是人際間的衝突，由衝突往下發

展 ，就是第三階段的 3.決 議 ：即是解決衝突 

的辦法。它可以是「恥不能勝正」式 的 ，亦 

可以是一種妥協；故事的高潮通常是在決議 

的 階 段 ；不過高潮也不一定是單一的，不同 

的觀點可以有不同的高潮。譬如耶弗他的故 

事 （士 十 ~ 十 二 ），從以色列人的觀點來  

看 ，故事的高潮是耶弗他戰勝亞瑪力人（十

一 32 ~  3 3 ) ; 但從耶弗他及他女兒的角度  

來 看 ，至終要把自己的獨女獻為祭，自然是 

更具戲劇張力的了。

要了解故事的人物，聖經讀者有時過度 

倚靠敛事者的介紹，因而忽略了人物本身的 

實 況 。其實敛事者很少能把我們想知的盡都 

告訴我們。譬 如 ，福音書作者就從來沒有告 

訴 我 們 ，耶穌的樣貌是怎樣的；祂內心的思 

想挣扎與感情的起伏，我們也極欲知道，而 

作者卻鮮有提及。敏事者不僅不會把我們想 

知道的盡都說出來，有時他們所說的，又會 

使 我 們 誤 解 真 相 ，上面解釋敛事者的角度  

時 ，已經交代過了。這樣一 來 ，我們怎樣才 

能看到故事主人翁的真面自呢？就是透過仔 

細評估人物說過的和做過的事，看故事中其 

他人物對他的反應，敛事者的評語及解釋， 

以及用心觀察人物與環境，及與他人的互動 

作 用 ，這些都能顯露故事主人翁的真相。

B . 讀故事的人。讀者能否獲得故事傳遞 

的 信 息 ，與 他 怎 樣 讀 這 故 事 ，有直接的關  

係 ，下面三項因素足堪注意。

第 一 ，語 言 。它當然是主要的媒介，卻 

是一種頗容易引起誤會的媒介。首 先 ，任何 

文字都有多層意義，故事人物用某個詞語或 

句 子 時 ，卻只想傳遞一個特別的意思，這個 

意思在當時、當場可以透過聲調的高低，或 

身 體 語 言 來 指 定 ，文字卻沒有這方面的提  

示 ，我們不容易確知故事人物用的是哪一個 

意 義 。再 者 ，同一個詞語和言詞所代表的事 

件 ，對不同時代及文化背景的人，可能有不 

同的含義；現代讀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 

張 冠 李 戴 。 此 等 問 題 雖 屬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的一般問題，但敛事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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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文化有著最密切的關係，就使此問題更 

形尖鋭了。

第 二 ，讀者的觀點。讀者不是一部閱讀 

機 器 ；他是滿有經驗和聯想力的，因此也可 

以具有非常不同的觀點來讀故事。一個優秀 

的說故事的人，能誘發不同的人最大的聯想 

力 ，與故事一起邁進，這正是聖經敛事體的 

一個特徵。讀者的觀點，不僅是聖經敛事體 

容許及預設的，更是受到鼓勵的，它使璧經 

的故事對每一時代及文化，都具有意義。

結論

敛事體的研究及由此發展出來的敛事神學  

( Narrative T h e o l o g y  f ，仍 屬 起 步 的 階  

段 ，因此很多問題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及澄  

清 ；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怎樣決定某些故 

事具有足夠的「真理成分」？解釋這些藉故 

事而傳遞之真理的準則是 f十麼？僅是系統神 

學或敎義學慣用的那一套嗎？提出用故事來 

S 釋真理的人，不正是因為不滿意傳統系統 

神學那種命題式的解釋方法，才賞試從敛事 

體 找 出 路 嗎 ？這 樣 看 來 ，敎事體及敛事神  

學 ，就必須找出一套符合自己特性的 S 釋原 

則 了 。

無論這體裁有什麼不足的地方，它本身 

卻令人滿有期許。我們老早就感到傳統西方 

神學那種惟理、經院式的鋪陳，不足以反映 

人生極度多元及多層次的經驗，故此以故事 

形式作一舞台，並邀請讀者一起參與，一同 

發 展 ，總是比較合理和具吸引力。

另 參 ：敛事神學（Narrative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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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Narrative T h e o lo g y敛 事 神 學 歷代以

來 ，敎會不少的困難都來自釋經方面，特別 

是 解 釋 聖 經 中 的 欽 事 體 （參 聖 經 敛 事 體 ， 

Narrative, Biblical* ) ，而這種體裁的經文， 

還占了聖經的大部分。過去人曾從不同的角 

度來解釋它，有從寓意法，有過分關注它的 

歴 史 性 ，亦有人認為它只是表達敎義的一種 

形 式 。敛事神學則是近代學者企圖糾正前人 

錯誤的努力，使人能按它本身自具的條件接 

受 它 ，進而能欣賞它的優點；這在舊約研究 

中成就尤著。敛事神學把近代人對敛述文體 

的研究成果，應用在聖經研究上，先讓人欣 

賞到聖經的敛述文體，然後再把因此而得到 

的啟迪用在神學上。

對擁護這種方法的人來說，他們有兩項 

主要的問題：

1.原則上 說，救事神學是以任何形式與 

任何來源的故事，作為它的主題來研究，不 

管它來自聖經之內或聖經之外；我們立刻便 

會 提 出 權 威 ( Authority )*的 問 題 ，聖經故 

事是本於什麼基礎，能成為神學思想的來源 

呢 ？再 者 ，為什麼任何故事的解釋都要達致 

神學的層面呢？

2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故事表達真理的方  

法 ，與 命 題 式 神 學 語 句 （如 「耶麻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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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表 達 真 理 的 方 法 ，是 不 同 的 ；意思 

是 ，它們需要人運用想像力（參神學上的想 

像 力 ， Imagination in T heo l o g y *  ) 來閱  

讀 。對於故事體裁，讀者必須具備一種敞開 

的心懷 ，預備接受「新 」真 理 ，亦即是他自 

己未曾認識的，也不是敎會的信仰條文所明 

載 的 。這就構成了一個雙重的問題；首先是 

主觀的問題；任何人讀一個故事，難免將自 

己的因素加進故事，那麼加進去的，在什麼 

條件下才能成為神學的素材呢？什麼樣的條 

件下又不能？再 者 ，我們似乎不需要以為閱 

讀故事所需要的那種敞開的心態，必然會與 

敎會傳統的敎義有抵觸。

當我們閱讀聖經的敛事體時，它蕴含的 

真 理 ，到底會與敎會傳統信仰互相排柜，還 

是互助互補，這問題看來是在乎讀者本身的 

態 度 。而 更 基 本 的 問 題 ，乃 是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的問 題 ，即 是 ：我們怎能 

夠一方面對聖經抱著敞開的態度，另一方面 

又能忠於那「一次交付」給我們的信仰？這 

是一個極久又普世的問題，很可能也是一個 

兩難的問題。

另 參 ：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 ；聖經敛事 

體 （Narrative, Biblic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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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McC.

Natural Law 自 然 律 參 律 法

{ L a w  ) °

Natural T h e o lo g y自 然 神 學 這 是 一 種

不 倚 靠 神 在 基 督 及 在 聖 經 的 啟 示  

( Revelation )*，企圖只用人的理性來明白  

神和祂與世界之關係的神學。

歷史上我們有三種論據不用特別啟示來 

說明神的存在，它們是本體論證，說神的存 

在 是理 性上 所 必 須的 ；宇宙論證及目的論  

證 ，把創造者看成是世界的成因及目的；道 

德論證是把人的道德慣值與責任，追溯至一 

位具道德的創造者身上。

本體論證是由安瑟倫 （Anselm", Pros- 

logion ) 發展出 來的；十 七 、十八世紀的哲  

學家把它發揚光大，就是在近代也極受哲學 

家重視 。它賞試證明的是，神的存在可以單 

靠理性的理由來說明，而這樣的一個神，也 

是邏輯的必須。簡單地 說 ，它的核心論點是 

對神的定義，它稱神為「不可想像出比之更 

偉大的那一位」 （'that than w h i c h  n o  grea

ter can be thought’ ) 。真實的存在比想像的 

存在更偉大，因 此 ，「不可想像出比之更偉 

大的那一位」，就一定是同時間存在於真實 

中和想像中了。

現在人多會認為這個論據是不成立的， 

因 為 它 的 論 證 方 法 含 有 無 謂 重 複  

( tautology ) 的 成 分 ；單界定某些是存在  

的 ，並不能提供一個可供演縛其存在的基  

礎 。就如康德（K a n t  r 指 出 ，商人不能在他 

的結存數字後面拼命加上零以期増加他的財 

富 ；商人怎樣需要理由來解釋他的結存數  

字 ，本 體論 據同 樣 需 要 理 由 ，證明神真是  

「不可想像出比之更偉大的那一位」，可惜 

這論據就是不能提供這樣的理由。它把存在 

看成是一種屬性，進而肯定「不可想像出比 

之更偉大的那一位」之真實存在，是比想像 

中的存在更偉大；但存在不是一種屬性，它 

不能說明真實的存在比非真實的存在更偉  

大 。存在本身若非真的存在在那裡，不然就 

完 全 不 在 那 裡 ；它實在不能說明真實的存  

在 ，比想像的存在更偉大。把存在加進神的 

定義中，本身實在不足以證明神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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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宙 論 證 和 目 的 論 證 是 阿 * 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的 所 謂 「五 道 論 證 」

( ‘Five Ways", Summa Theologica 1 : 2 :

3 ) ，他是藉此五個步驟來說明神的存在。此 

方法可追溯至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他 

說神是世界的第一因和最後的結局，二者都 

是本於人可觀察的經驗來作理由。

宇苗論讓是本於宇宙的存在必有第一因 

為其基礎 ，而推演出來。它肯定我們在世界 

看見的一切東西，皆有成因，因此在這一連 

串的因與果之中，我們有需要臺立一個自我 

存在的第一因；不然的話，整個因果進程就 

根本無從開始了，他們就把這個自我存在的 

第一因稱為神。

目的論翁的名稱來自希騰文的 te lo s ，意 

思 是 「目的」。它認為我們日常的經驗，似 

乎都朝著某個自的或終局前進，這趨勢不在 

人的設想當中，也不是人能控制的。萬事皆 

有其目的，似乎在自然界可以觀察得到。這 

目的是什麼呢？此論證認為宇宙之外，必有 

某種心智在設計並執行計畫，他們認為這個 

宇宙心智就是祥。

道德論後認為世上不同文化及信仰的  

人 ，都有某些相同的基本道德價值和責任； 

此等價值並不是傳統能解釋的，它們也不可 

能是從物質世界而來，因為物質只存在於純 

屬物的層面，道德價值則暗示有一個超越屬 

物 的 真 體 。他們就把一個有位格的道德個  

體 ，指為一切道德價值之源頭，也是所有人 

至終要向之負責的，這位至高的道德個體就 

是 神 。

雖然宇宙論證、目的論證，以及道德論 

證 ，其實都各有貢獻，但是它們仍不足以證 

明 ，基督敎所信的神是存在的；它們當中是 

否都在談論同一的神，也值得懷疑。譬 如 ， 

這宇宙是單一的系統嗎？它只能有一位創造 

者 嗎 ？這位就等於使世界有目的、有終局的 

設 計 者 嗎 ？再 者 ，此等論證企圖要證明的  

神 ，就是基督敎或任何宗敎信奉的神嗎？進 

化 論 懷 疑 ，是否每種生物都有某種特定之目

的 ；世界上有許多東西與現象，均不易明確 

地指出有什麼特定的目的，就 如 ：誰能本於 

觀察而告訴我們，世界有什麼目的呢？我們 

最多只能說，世界是有某種結構而已。

雖然更正敎神學家也有利用自然神學， 

但它在天主敎神學中的地位就遠比改革宗神 

學 重 要 。加 爾 文 （Calvin T 從沒用過上述的 

論證來說明神的存在，然而他卻相信自然界 

與 神 的 照 管 （Providence )*能顯示神的作  

為 ，亦即是我們所謂的一般敢示。他亦說人 

之 「神聖感」，或 「對神的感覺」，是 「宗 

敎的種杆」（《基督敎要義》上 冊 ，I.iii.4，文 

藝 ，®1991 ) 。它雖受罪的蒙蔽與敗壞，這 

種神聖感卻仍殘留下來。人若要得到確實的 

神的知識，就非要向聖經敢示的神道尋求不 

可 0

到了十八世紀，自然神論（D e i s m  )•又 

為自然神學注入了強心針：自然神論者認為 

宗敎不應盡是本於傲示宗敎而來的奥秘，以 

及僧侶的載業知識，它也可以是一種理性的 

宗 敎 。十 九 世 紀 ，黑 格 爾 （He gel )*和謝林 

( F. W .  J. v o n  Schelling, 1775 ~  1854 ) 的 

惟 心 論 （Idealism )*，加上二十世紀田立克  

( Tillich )*的實存本體論，均可算為自然神 

學的一個延伸版本，因為他們把基督敎有神 

論中超越的神振棄了，代之以某種關乎本體 

的 哲 學 ；神不再有獨立於世界的存在，祂變 

成一切存有的遍在基礎。基督敎信仰亦是本 

於 這 種 觀 點 ，而 被 重 新 整 釋 （另參進程神  

學 ，Process T heo l o g y *  ) °

推動自然神學最有力的一個渠道，是季 

富得講座（Gifford Lectures T ，它是十九世 

紀由季富得爵士創立的；自 1 8 8 8年 起 ，演講 

均在蘇格蘭大學內舉行，然後印行成書，流 

通全世界。

近代版本的自然神學，乃是進程神學， 

它 的 主 要 代 言 人 是 懷 海 德 （A. N. 

W h i t e h e a d  ) ，在北美尤具影響力。進程神 

學拒絕聖經所說的超越的神，認為神不過是 

進化過程中一項有限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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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特 （B a r t h ) ,拒絕任何形式的自然神  

學 ，理由是神已經在祂的道中啟示了自己， 

因此企圖在別處尋找祂，是沒有意義的。這 

觀點頗受卜仁納 ( B r u nner  )*質 疑 ，認為巴 

特是言過其實了。卜仁納認為我們可以發展 

出一種更正敎形式的自然神學，所根據的就 

是神的形像、一般敢示、保守的恩典、神的 

旨意、接 觸 點 ，以及恩典非取消本性，乃是 

使之完全等思想。

要經本身沒有證明神的存在，它的預設 

乃 是 ：神是人已經知道的，不管這知識有多 

少的限制；而神亦透過祂的道向人啟示。祂 

的道糾正我們對祂的誤解，祂賜下的知識， 

是人不能透過所謂一般啟示認識到的。聖經 

也有一些地方提及一般啟示（詩 十 九 ；羅一 

1 8 〜 3 2 ，二 12 ~  16 ; 徒 十 四 1 6 〜 17 ' 十 

七 2 1及 下 ）。但這些經文的上下文均顯出， 

這些一般知識需要特別敢示的糾正及補充。 

世界是由神的道所創造，這項知識就不是透 

過觀察可以獲得，乃是由信心而得知的真理 

( 來一 2 〜 3 ; 另參創一）。

我們若看自然神學是給啟示神學奠好基 

礎 ，其結梁也是叫人失望的，因為它的理據 

錯 誤 百 出 ，又 易 導 人 於 迷 。從另一方面來  

說 ，承認人不是自給自足的，他在每一層面 

均有所欠缺，這種認識會引起種種形上學及 

神學的問題，而其答案只有本於敢示才能找 

得 到 。宇 宙 論 證 、目的論證及道德論證本  

身 ，均不能證明神的存在，值它們的確引起 

人注 意，令人知道關乎字宙最終極的問題， 

如原因、目的及道德價值等，均不能從宇宙 

本身去尋找；要為自然界一切終極的問題尋 

找答案，我們需要從肿的自我敢示去尋找。

lie, Our Knowledge of God, Oxford, 1939)； idem, 

The Sens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Oxford, 

1962); J. Bames, The O n to lo g ica l A rgum ent (Lon
don, 1972); K. Barth and E. Brunner, N a tura l 
Theology (London, 1946); G. C. Berkouwer, 

General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MI, 1955)； F.

H. Cleobury, A Return to Natural Theology (Cam

bridge, 1967)； W. Craig, The Cosmological Argu

ment from Plato to Leibniz (London, 1980)； Austin 

Farrer, F in ite  and In fin ite  (London, 1943); A. Flew, 

G od and P hilosophy (London, 1966); J. Hick,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London, 

1970); idem and A. McGill (eds.), The Many- 

Faced A rgum ent (London, 1968); B. Lonergan, In 
s ig h t (London 1957); E. L. Mascall, He W ho Is  
(London, 1943)； idem. The Openness of Being: 

Natural Theology Todoy (London, 1971); T. 

McPherson, The A rgum ent from  D esign (London, 
1972)； B. S. Mitchell, The J u s tific a tio n  o f R e lig ious 
B e lie f (London, 1973); H. P. Owen, The M oral 
A rgum ent fo r C h ristia n  Theism  (London, 1965)； 

idem , The C h ris tia n  K now ledge o f God (London, 
1969)； idem . C oncepts o f D e ity (London, 1971); A. 
Plantinga (ed.), The O n to lo g ica l A rgum ent (Lon
don, 1968); G. F. Stout, G od and N ature (Cam
bridge, 1952)； R. Swinburne, The C oherence o f 
Theism  (Oxford, 1977)； idem . The E xistence o f 
G od (Oxford, 1979)； idem . F a ith  and Reason (Ox
ford, 1981); A. E. Taylor, The F a ith  o f a M o ra lis t, 2 
vols. (London, 1937); W. Temple, N ature, M an and 
G od (London, 1934).

C-B.

另 參 ：進 程 神 學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 ; 傲 

示 （Revelation ) ； 阿 査 那 ( T h o m a s  

Aquinas ) °

參考書目

貝利約幹著，《人怎樣認識神》，東南亞（J. Bail-

Nature , Theology o f 自 然 界 神 學 自

然 界或自 然 （nature ) 一 詞 ，譯自希騰文的 

p h y s is，是個含義極廣的詞語。假如我們以 

此來指一種自有自存的實體，那便爽聖經的 

敎導相違背，因為聖經說，萬有皆是從神的 

道 創 造 （Creation T 而 來 ' 除了神之外’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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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存在，是自有自存的（參 約 一 3 ) 。 

但我們若以此來指「某種先存的」，亦即是 

先於某些介入之行動者，它是普遍用在基督 

敎神學內，可有兩個主要的意思：1.先於人 

類文化活動者，即指自然世界；2.先於神的 

救睛恩典，即人的性情。

先於人類文化的自然界

在某些古典希騰思想中，p h y s is與 n o m o s

( 律法或傳統）是對 立 的 ：就此意義而言， 

p/?ys/'s是指人類共有的性情，是一種人性中 

的常數；n o m o s 則是指道德、社會及政治的 

風 俗 ，不同的文化可以有不同的含義。另一 

種 希 騰 思 想 則 認 為 ，自 然 界 是 由 法 則  

( L a w  f 定 規 的 ；要經的敎導與後者相近， 

惟一不同者，是它認為自然界的律法或律則 

源 自 神 ，這正是保羅的名言所指：「沒有律 

法 （nomos ) 的 外 邦 人 若 順 著 本 性  

( p h y s is，R S V 則 作 nature ) 行律法上的  

事 ，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 

法 」 （羅二 14 ) 。保羅認為人的本性原含有 

神 的律 法，他若順其本性而行，就如自然界 

按著自然律運作一樣，會達到神的要求；相 

反則是逆著性子，只會收取敗壞。這原則在 

舊約也可推論出來（參詩十九）。

神 宣 告 祂 所 造 的 世 界 「甚 好 」 （創一 

3 1 ) ，即表明自然界是人可以得著滿足的地 

方 ；人 的 垂 召 （Vocation )*乃是尊重自然  

界 ，並 且 作 自 然 界 之 秩 序 的 好 管 家  

( S t e w a r d  )*，而不 是逃避 自然界 ，企圖在 

它之外尋找「更高的」自由。否定物質界的 

善 ，與聖經的敎導是相反的，它源自第二世 

紀的異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以及 

摩 尼 敎 （M a n i c h a e i s m "  ’三〜五世紀）；這 

種思想在西方不斷出現，認為自然界又雙又 

n亞 ，是僵硬的 ，卻又是邪惡的，人必須用各 

種辦法來逃避它，或剝削它 ，使用它 。到了 

近 代 ，惟 心 論 者 （Idealists )•愛把物質與心 

靈置於對立位置，並且柜絕中世紀把自然界 

聖化的傾向；它引致的結果，就是否認自然

界的秩序是可知的，或是有價值的。

與此同期發生的，是人在自然界的責任 

起 了變化，人不再看自己是大地的管家；他 

為了私愁與貪禁，成了大地資源的剝削者， 

一切只為了科技的目的，自然界就飽受揉觸 

了 。再 者 ，人的價值觀也起了變化，他認為 

自然界是一死物〔比 較德 日進 （Teilhard de 

Chardin f 之 「人化宇宙」的思想（doctrine 

of universal ‘hominization,)〕，它若有任何 

目的，都是人賦予它的；人這樣把道德基礎 

完 全 轉 變 過 来 ，也是經過一番理構化的思  

索 ，其中華華大者，就如強調人的自由是至 

高無上的，以及堅持人不能從「事 實 」歸納 

出任何「價 值 」 ，這是今天一切生態問題產 

生的根源。我們若要尋找出路，就一定要嚴 

肅地面對璧經對人及自然界的敎導；它 說 ， 

人是大地的管家，不是主人，自然界有它自 

己的價值和秩序，不容人任意擺佈和剝削。 

自然界有内在和自有的尊厳，人不應本於自 

己的科技文化，只看宇宙是一個天然資源的 

倉 庫 ，任意剝奪。

把律則併入自然界來思考，暗示自然律 

( 參 律 例 * ) 在 基 督 徒的 倫 理 （Ethics T 也 

有 一 席 位 ，不管這個思想會引來多大的困  

難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對自然律的了解縱使 

紛 艇 ，但其中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1.道德 

與法律的敎訓是「客 觀 」的 （意 思 是 ，它們 

並不隨人的意欲或感情轉移）；2.它們是建 

基於自然界；3.人人都可以透過理性認識它 

們 ，不管我們對理性的了解是什麼。這樣看 

來 ，人對道德的了解儘管極度多元化，其根 

基卻是頗為相近的；作為一個人，就會共有 

某些基本的概念，無論人怎樣本於自私、情 

感及敗壞的原因來加以否認，也是如此。因 

此自然律與某些思想相反，就是以為道德思 

想不過是個人愛惡的表達（主觀主義與感情 

主 義 ），是後果的預測（功利主義），與某 

種特殊處境的不設防反應（環境決定論；參 

情 境 倫 理 ，Situation Ethics* ) ，或人對共  

有傳統的反思（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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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會傳統對自然律的解釋（像阿查 那 ， 

T h o m a s  Aquinas*, Summa Theolog ica’

II ： 1 ： 9 0 〜 105 ) ，認為只有一部分道德 

知識可以單靠人的推理而獲得，那就是最基 

本的原則：包括無矛盾原則，趨善避惡的原 

則 ，以及對謀殺、撒 読 、偷 竊 ，和對父母的 

責任等行為的認識；更大一部分的道德知識 

均 來 自 神 的 律 法 〔聖 經 （Scripture f 的啟  

示〕，以及傳統的人的律法。就是在這裡，自 

然律 亦有 它的功能，當我們從敢示或文化  

( Culture )*接受了某種道德指示，自然律就 

能向我們解釋，使我們贫得出道德真理是基 

本原則的引伸。故 此 ，自然律的作用，不在 

於向我們解釋一切道德養智是怎樣來的，它 

甚至不是要解釋那些廣為人接納的道德原則 

怎 樣 來 （只要我們承認文化的影響力） ；我 

們可以透過自然律來向人解釋，至終說來， 

一切知識皆是本乎恩典。

先於神工作的人性

人性一詞 , 在復原敎原則 （Protestant Prin

ciples )*多數是指神的恩典（Gr ace )*行動介 

入 之 前 ，人是不配得神之同在的情況；這是 

保 羅 說 ，我 們 「本是可怒之子」的 意 思 （弗

二 3 ) 。就此意義而言，人性是指人墮落的  

情 況 ；本來神造的人性是好的，現在卻因堕 

落而敗壞了。我們若不把墮落 （Fall )*放在 

創造的意義下來思想，就很容易使神學出現 

極化的現象。從一方面而言，天主敎為了避 

免把救« 的神和創造的神分割，便把人性分 

為 r 自然」部 分 （即不受墮落影響的） ，以 

及 「超自然」部 分 （是接受恩典的部分 ） ； 

他們的危機是伯拉糾主義（Pelagianism )*， 

對人性可以為善的能力過分高估。從另一方 

面 而 言 ，更正敎神學則強調罪 （Sin )•已把 

人性每一部分都敗壞了，從而指出人必須絕 

對倚靠神；這原是對的，但更正敎神學的危 

機 ，卻是摩尼敎主義，即否定創造界是屬神 

的 ，也是好的。

不 過 ，就算不理墮落後的影響，在恩典

前的人性限制也需要注意。基督敎神學為了 

對 抗 自 然 主 義 ，因而強調人不是自給自足  

的 ，他需要神自我敢示的恩典，來達成他存 

在 的 目 的 ；一 切 啟 示 與 自 然 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f 的辯論，均需放在這樣的含義內 

進行才有意義。神透過救履的工作，已把自 

己送給人，其方法是人以前從未認識的，這 

種神的知識，是 「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祂的聖徒顯明了」（西一 2 6 ) 。在 

基 督 內 ，有完滿的恩典，以及榮耀的應許。 

這些超然的恩典，是要成就人性，而不是取 

消或毀滅人性。對整個受造的自然界也是如 

此 ，因為神的旨意乃是，「在日期滿足的時 

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 

同歸於一」（弗一 10 ) 。

另 參 ：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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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M . T . O’D. a n d  RJ.S.

Nee, Watchman 使 拆 聲 （1903 ~

72 ) 假如我們要找一個從當代到後代，對 

中國敎會和外國信徒都有影響力的中國基督 

徒 ，相信沒有比愧祈聲更合條件的了。他於 

本 世 紀 初 建立 的 敎 會 ，到本世紀末仍然健 

在 ；他寫的書穩占基督敎書局一個位置，而 

且透過翻譯（主要為江守道），和用英文寫 

作之人對他的研究，他很可能是最為外國人 

認識的中國信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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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儉拆聲生於福建福州一個第二代的基督徒家 

庭 ，組父為牧師，父母親則是一對有見識又 

愛國 的人；愧的母親林和平曾因大力支持孫 

中山的革命事業，而獲政府賜予愛國動章。 

儉 氏是 因 明白耶麻的愛而得救，年僅十七  

歲 ，且立刻奉獻自己，「並願意因著這樣的 

愛而一生事奉祂」（陳終道著，《我的舅父悦 

拆聲》，9 頁 ）。這種得救與奉歉合而為一的 

經 歷 ，深深影響愧拆聲的靈修神學：他一直 

堅持人得救後便要奉獻，因為奉獻是成聖的 

起 步 點 ，不 是 終 點 （參 悅 著 ，《屬靈人》上 

冊 ，3 7 頁 ）。

儉拆聲認為奉獻就是全時間跟從主，因 

此也等不到中學畢業便去讀神學（當時的聖 

經學院接受沒有中學畢業證書的人入學）， 

惟 因 「太愛世界」，受不了聖經學院的紀律 

操練而停課，再繼續完成他的中學課程。期 

間愧氏跑上街頭傳福音，因而認識一班同為 

神所用的人，包括王載、王 時 、陸 忠 信 、魏 

光 裏 等 。愧氏的佈道工作做得很不錯，但他 

一直覺得，假如他能得到聖靈的能力，應有 

更大的果效，由此引起他對聖靈充滿這問題 

的 思索 。他對此問題的追求，非如近代靈恩 

派追求一時的與奮與刺激經驗，簡 言 之 ，是 

「在生命中栽培屬靈的實際」（愧 著 ，《聖靈 

與實際》，2 頁 ）。

愧氏為了力爭上游，為自己定了一個嚴 

格的追求標準，不容許自己浪費一分時間， 

結果很年輕的時候便弄到身體軟弱、多有病 

痛 ；二十二歲到二十四歲期間，更要臥床養 

病 ，他便利用這段時間博覽羣書，從 釋 經 、 

歷 史 、傳 記 到 靈 修 文 學 ，無 所 不 讀  

( Kinnear, Aga inst the T ide : The S to ry of 

Watchm an Nee, p. 7 7 ; 中 譯 本 ：《中流 56 

柱》）。雖然愧氏個人屬靈路線的選擇，會給 

人一種較偏狭的感覺，但他的作品卻給人寬 

閱與深達的印象，知道作者像個有見識的家 

主 ，「從他庫裡拿出新舊的東西來」 （太十

三 52 ) ，這是愧氏用功讀書和思考的結果。

甚為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者對愧拆聲 

的 影 響 。他是在余慈度開的佈道會決志信  

主 ，後來又到她在上海開辦的聖經學院受訓 

練 ，雖然不久就給余慈度勸論退學，他還是 

從她那裡學會仰望神的供給，和愛慕神的  

話 ，這是他靈程的第一站，也是影響他曰後 

追求與事奉的兩大原則（Kinnear , Aga inst 

the Tide, pp. 39 ~  45 ) °

後來余慈度介紹他認識了英聖公會傳敎 

士 和 受 恩 （M .  E. Barber ) ，對他追求聖靈 

的生活有決定性的作用。和敎士的信仰與生 

活 能 融 合 一 起 ，因 而 是 「一位發光的基督  

徒 」 （Kinnear , Aga inst the Tide, p. 

5 8 ) 。她因忠於對中國的福音負擔，不惜違 

反差會一主敎不許她返回福州的意見，再也 

得不到差會的支持，而憑信心工作和生活； 

這對悦氏以 r 自養」的原則來發展「地方敎 

會 」事 工 ，有很好的領導作用（林榮洪著， 

《屬靈神學》，22 ~  3 頁 ）。和氏非常用心栽 

培便拆 聲，儘管後來悅氏因傳講婦女蒙頭和 

不許婦女講道等間題而彼此疏遠，但和氏的 

謙 讓 溫 柔 ，還是成為愧氏一生追求的目標  

( Kinnear, Aga inst the Tide, p. 58 ) ° 

第三個影響悅氏至深的女士，乃蓋恩夫 

人 （G u y o n  )*。她原屬法國上流社會，丈夫 

過 世 後 ，致力追求與基督合一的經歷，輕看 

世事而植根永恒，此等思想成了愧氏作品一 

個標記。

但 論 影 響 深 遠 的 ，可能以賓路易師母  

( Mrs. J. P e n n  - L e w i s  ) 的作品為著。愧拆 

聲的神學若可以用《屬靈人》作 代 表 ，而其中 

心信息又可稱作十字架神學的話，這都是賓 

路易師母的作品給他的敢發，和因為透過寶 

路易而接觸到 II錫克塔靈會（K e s w i c k  C o n 

vention ) 的 聖 潔 運 動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广。賓 路 易 主 編 的 《得 勝 者 》 

( O ve rco m e r) ，更是使氏主要的靈糧。

當 然 ，影響愧氏思想的人物，不可能只 

是幾個神秘主義的女作家；另一類人物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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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弟 兄 會 ，或 與 弟 兄 運 動 （Brethren 

M o v e m e n t  )'有 某 種 關 係 的 ，包括了寇狂  

( C. A. Coates ) 、達 秘 （J. N. D a r b y  )*、 

慕 安 得 烈 （M u r r a y  )*、穆 勒 （G. Mill, 

ler ) 、麥 敬 道 （C. H. M a c k i n t o s h  ) 、卡亭 

( G. Cutting ) 、祈 里 （W .  Kelly ) 、安德  

邁 ( R. A n d e r s o n  ) 、史 坦 利 （C. Stanley ) 

等 。愧氏在《敎會的正統》一 書 中 ，承認弟兄 

會 的 思 想 ，是 他 的 末 世 論 、救 恩 論 、聖靈 

論 、成聖論和敎會論的主要靈感來源（59 ~  

60 頁 ）。

工作

悅拆聲認為神託付他的工作有四：1.文字工 

作 ；2.舉辦得勝 者聚 會；3 .青 年 訓 練 ；4  

建立地方敎會（魏光禱編，《愧拆聲弟兄三次 

公開的見證》，3 5 〜 8 頁 ），到今天仍在發 

揮 影 響 力 的 ，是他寫的書和建立的地方敎  

會 。

用愧拆聲名字發表的「書 」 ，大多數是 

他講道，別人筆錄，惟一的例外是三冊《屬靈 

人》。在當時的中國大陸，他的作品已甚受歉 

迎 ；大陸易權後，港台都有再版他的書籍， 

大多數是小冊子，也有一系列的講道集，是 

三數頁為一單元的，因 此 從 「書 目 」來 看 ， 

他好像寫了一百幾十本書，然而若從量來  

說 ，又不是那麼多。

從質的影響力來說可就不簡單了，尤其 

是他的《屬靈人》；這 是 1 9 2 6年他患肺結核病 

時 寫 成 的 。使氏不是一個具創造力的神學  

家 ’卻是一個非常精彩的解釋者。《屬靈人》 

的神學非源自它的作者，使氏卻把傳統三元 

論的人觀（即人分作靈、魂 、體 ）解釋得淋 

满 盡 致 ，用的比喻與例證全是讀者能認同  

的 ，就 這 樣 ，三元論的人觀好像在《屬靈人》 

獲得重生；或起碼說來，人傳統地看自己是 

分作靈、魂 、體這三範晴，在《屬靈人》裡面 

獲得充分的支持，人自然就迫不及待地認同 

這種神學（參 下 段 ）。這是税氏作品的影響 

力能歷久不衰的主因。

愧氏建立的地方敎會，成了筆人敎會中 

一個不容忽視的類別；她既能回應當代一種 

風 潮 ，亦給予筆人信徒空間，顯示自己獨特 

的 身 分 ，又發展恩賜。有人因為不能接受使 

氏論敎會路線的書籍（像《敎會的正統》、《敎 

會的事務》、《敎會的路》），以致對「地方敎 

會 」 （或 稱 「小 羣 」）沒 好 感 ，而且提出甚 

多偏頗的批評，這是不需要的。

愧氏成長的年間，正是部分外國宣敎士 

乘著船堅炮利的風潮，要硬閩中國，而中國 

知識分子又找了基督敎做代罪恙羊，展開一 

連 串 「非基同盟」的時分（參林榮洪著，《風 

潮中奮起的中國敎會》，1 5 4〜 6 6 頁 ）。儉 

氏在三一學院讀中學時，對許多源自宗派主 

義的傳航與禮儀，亦深感不滿；他認為宗派 

主義是屬於閉關主義，只高舉人的權勢與地 

位 ，而神的敎會卻是開放和接納的。最能代 

表二者之別的，就是聖餐。宗派敎會只接網 

自 己 的 會 友 掌 餅 ，稱 為 「封 閉 的 餐 桌 」

( closed table ) ，但耶穌設立的聖餐卻是公 

開 的 ，歡迎所有神的兒女，因 此 「我們的心 

胸 必 須 擴 大 ，以 容 納 神 所 有 的 兒 女 」

( Kinnear, A ga inst The Tide, p. 87 )

但怎樣實踐這理想呢？愧氏不認為現存 

宗派敎會是可以改變的，因為這些宗派敎會 

有很大部分是名存實亡的基督徒。要體現真 

敎 會 ，就要離開假敎會，嚴格地按聖經的要 

求來另立敎會，實行自傳自養的目標，完全 

割斷與外國差會的關係，單一仰賴神的引導 

與供應 。他們稱信徒為「基督人」，地方聚 

會場所稱為「敎會聚會處」，聖 餐 叫 「掌餅 

聚 會 」，敎會刊物叫「基督徒報」，文字機 

構 叫 「福音書房」，用的詩歌本不少是譯自 

弟兄會的「小羣詩本」。不 久 ，設於哈同路 

的 會 眾 ，就被人冠以他們不悅的「小 羣 」名 

號 了 （ Kinnear , 上 引 ，p. Ill 〜 2 ) 。

一方面社會的大環境漲漫著一片拼洋愛 

國的熱烈情緒，另一方面，愧氏與同工建立 

的 敎 會 ，又散發著返漠歸真的芬芳，地方敎 

會就如雨後春箱，在 上 海 、福 州 ，甚至是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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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地方也紛紛建立起來；會員很多是離開 

原來的敎會，而改投地方敎會，因此引起廣 

泛的惡感 與批 評 。但悅氏對敎會事工的投  

入 ，他本人的恩賜、口才、見 識 ，繼續吸引 

許多信徒來跟隨他，地方敎會亦繼續壯大下 

去 。

所 謂 「地方敎會」者 ，乃 指 「一 地 方 ， 

一 敎 會 」 （愧 拆 聲 著 ，《工作的再思》，上 

海 ，1 9 3 8 ) 。況拆聲認為敎會是神永®的旨  

意 ，是祂最關注及寶貴的，任何傷害祂計晝 

的 ，都是罪大惡極，而宗派主義的敎會，正 

是這麼作。地方敎會是改正這錯誤的敎會， 

她履行一地方、一敎會的原則，堅持毎處地 

方的敎會都是獨立的，行政上或經濟上互不 

干 渉 。各地方敎會選出自己的長老來牧養， 

牧師是一種恩賜，不是敎會常設的載位，故 

愧氏是有條件地反對牧師制的。不過在長老 

之 上 ，神亦設立了使徒，目的是照顧、造就 

各地方的敎會，而他是看自己為神設立的使 

徒 ( Kinnear ’ A ga inst the T ide , p. 180 ； 

愧 著 ，《權柄與順服》’ 6 1 〜 9 頁 ）。

長老與使徒的實際權限又是怎樣的呢？ 

1 9 4 2年稅氏為了解決自己所創之屬靈運動的 

魔 大 支 出 （二百多位同工），而下海營商， 

出任生化製藥廠的執行董事長，遭遇上海的 

長老抗 拒，不許他講道。五年後愧氏終於悔 

改 ，與上海的長老恢復和好的關係。這時愧 

氏改變了他的敎會論，一方面在同工間論資 

排 輩 ，另 一 方 面 對 敎 會 則 講 究 「順服權  

柄 」，無形中就是重複了他們原先批評的  

「權力階級」的 機 制 ，而他自己則占據了最 

高權位（K i n n e a r，上 引 ）。

1 9 4 9年中國易權，共產黨得勢，而國民 

黨退守台灣。儉氏認為敎會在共產黨手下的 

發展會受影響，便把重要的同工差派到東南 

亞各地，他自己則於 1 9 5 0年去到香港。但不 

久就覺得，在危難之時離開弟兄姊妹是不妥 

當 的 ；他 說 ，「我不以性命為念，如果房子 

塌 下 來 ，我的孩子在裡面，我必須把它支撑 

住 ，甚 至 為 此 捨 了 我 的 性 命 」 （K i n n e a r ,

A ga inst the Tide, pp. 189f. ) °

愧 氏 於 1 9 5 0年 回 國 ，5 2 年 被 補 ，判監 

十 五 年 ，6 7 年 才 被 釋 放 ； 1 9 7 2年安息主

懷 。

思想評估

嚴格說来，愧拆聲的思想不算是一套傳統所 

謂 的 神 學 ，例如他完全 不 處理 神論 、創造 

論 ，或基督二性和聖靈位格等問題；基督敎 

與其他宗敎及思想之相柜性、相容性等問  

題 ，在他的作品內也沒有位置。愧拆聲的思 

想是一套實際的靈命長進，及建立敎會的思 

想 ；他也毫不掩飾地直斥脫離實踐，只重空 

談的基督敎言論為錯誤，甚至是罪惡的。明 

顯 地 ，這旣配合當時中國信徒一個大趨勢  

( 排洋反 智），也是儉氏深受弟兄會、鼠錫 

克培靈會之聖潔運動，和神秘主義影響的明 

證 。無 論 怎 樣 ，就是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作  

品 ，在中國敎會史上留下了極重要的一頁， 

直到今天仍然可說是無出其右的。

然而若中國敎會的思想史要向前推進， 

就不得不指出便拆聲的思想體系中幾個弱  

點 。我們只要提綱挈領地指出來便足夠。

1.三元人觀。把人分作靈、魂 、體 ，並 

且高舉靈，懷 疑 魂 ，和◎ 抑體的思想，當然 

不是源自稅氏，但說他是集其大成，然後令 

其 普 及 ，相信正是愧氏思想的动能。俊氏這 

個思想幾乎見於毎一本書，而最具代表性  

的 ，自然是《屬靈人》。他本於字面意思來韋 

集聖經論到靈、魂 、體之經文，加上他自己 

的 經 驗 ，和普及心理學的閨釋，從而指出怎 

樣才可以過靈高於魂和體的生活。他認為只 

有這樣的生活，才配稱為基督徒的生活。

與於使氏這個思想，林榮洪有一語中的 

的批 評。他指出聖經「不是一本心理學書， 

並沒有把人的構造作出任何分析，只是用不 

同的 名 詞 ，如 『靈』 、 『魂』 、 『體』 ，來 

描寫人在生活上各種的活動。」 （《屬靈神 

學》，2 7 9頁 ；另 參 3 0 4 〜 2 2 頁 ）。把聖經 

整全的人觀分割為三元人觀，不單令人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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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重靈而辰體的理想，實際上還會與聖經 

的創造論有衝突。

2.沒有創造論。與當代福音派敎會領袖 

相同的是，愧拆聲對創造論是不重視的。沒 

有創造論的救恩論和未世論，無可避免地就 

會輕視今生，重視來世。愧氏的救恩論輕視 

魂 與 體 ，而只重視靈，亦是因為這個緣故。 

人為什麼要追求、愛主和傳福音呢？全因為 

人的墮落和世界的敗壞，人的責任只是藉福 

音搶救人的靈，人的魂與體和世界，都是要 

受審判的，因此社會責任、文化責任，全是 

新 派 的 言 論 ，只 會 引 敎 會 入 歧 途 ，必須力 

抗 °

創造論肯定物質界是神的創造，因此是 

善 的 ，而人的身體（包括魂的功能在內）也 

是屬乎物質界，是神的創造，因此要給予肯 

定 ；這些思想不能在愧氏的作品內找到半點 

痕 跡 ，結果造成地方敎會的信徒給人一種避 

世 、自潔的感覺，進而亦減弱了這類敎會在 

社會的見證。雖然這是弟兄會與神秘派的共 

同特色，但愧氏建立的地方敎會，在這方面 

似 乎 特 別 明 顯 ，直到今天仍沒有多大的改  

變 0

3.敎會原理。愧氏建立的地方敎會，比 

中共許多年之後建立的三自敎會（自傳、自 

養 、自 治 ）早幾十年，也 健全 、健康和有活 

力 得 多 ；但地方敎會在組織與運作上，確實 

存在不少問題，而此等問題更隨著時間，而 

更具體地呈現出來。

首先是如何 * 定敎會原則的問題。愧氏 

及他重要的同工均強調，要按聖經原則來行 

事 ，這是尊貴的目標，問題是哪一個原則？ 

或 說 ，聖經到底有沒有獨一不二的原則？若 

有 ，那是如何知道和決定？愧氏看重經驗， 

一定是從敎會現況看出問題之所在（如宗派 

主義造成的分裂），便主張一地方、一敎會 

的 目 標 ，然後按字面意思來拿編經文作支  

持 ，於是一地方、一敎會的大原則便建立起 

來 了 （參 愧 著 ，《敎會的正統》）。這樣制訂 

原則是很有問題的。從聖經來看，它並沒有

明言一個地方只准設立一個敎會；而所謂之 

「一 個 燈 台 」之 「一 」，亦不應指數字的

一 ，有時只是一個冠詞，有時是從寓意法來 

指其合一，而非獨一。再從實際角度來說， 

一地方只有一個敎會是行不通的，譬 如 說 ， 

香港或台灣各有三十萬基督徒，哪裡找一個 

可容三十萬基督徒聚會的地方呢？這樣靡大 

的羣體衍生出來的罪惡（由人羣而造成的權 

力 集 中 ），恐怕比維持其獨一性想要解決的 

問題更多。

再者是關於敎會組織的問題（參《工作的 

再思》；《敎會的正統》; 《權柄與順服》）。愧 

氏亦是從實際經驗出發，認為敎會其中一罪 

惡 ，是由特權階級而來，在天主 敎 ，這個特 

權階級是神父；在基督敎則是牧師，故他指 

斥這制度不遺餘力，認為新約時代已臨，信 

徒皆為祭司，不需特權階級作神人間之居間 

者 。愧氏故與同工以「弟 兄 」互 稱 ，與平信 

徒 亦 然 。這一切都很好，但他因從商而招來 

上海長老的抵制與獨立，便覺得敎會分地分 

權而治很有問題〔亦即愧氏在一些書上稱之  

「安提阿的路（模 式 ）」〕；於是使主張回到 

更始初的模式（「耶路撒冷的路」），要同 

工和信徒學習《權柄與順服》，而他自己則占 

整個權力架構的主導地位。天主敎的敎宗是 

有許多機制來輔助及平衡他的權力，正如基 

督敎的牧師也有聯會的組織，及敎會內的長 

老 、執事監察他的權柄，但悦氏在他建立的 

版 圖 內 ，是一人獨大的。以愧氏的恩賜及委 

身程度而言，他居於領導地位自然是好的， 

問題是這種敎會組織傳到日後的繼承者，恐 

怕便問題叢生，而事實上也真的問題叢生。

最後是關於敎會生活的問題。這是愧氏 

建立之地方敎會最強的項自，也是地方敎會 

成功的因素。 1.他重視傳福音的頻密性及素 

質 ，因此地方敎會聚集的基督徒素質亦高；

2.他董視信徒皆祭司，強調沒有只聽道的信 

徒 ，必須同時是個事奉的基督徒，因此整體 

敎會的動力十分強大；3.他董視信徒的造  

就 ，包括初信的和整體訓練（參《初信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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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冊 ) ，因此信徒生命非常旺盛；4 他強調 

敎會不是以禮拜堂為基地，而是以家庭為基 

地 。信徒間親密的團契生活，成了地方敎會 

的特色。其實這些都是弟兄會和神秘派敎會 

的 特 色 ，愧氏均能成功地移植到中國地士  

上 °

愧氏的敎會生活真正有問題的，是在以 

榜樣當作命令，以及不能服從命令的，很快 

就會受挑除。陳終道很中肯地指出：「我們 

當然不能忽 a 聖經中的榜樣，因為榜樣能使 

我們很具體地領悟神的旨意。但榜樣和命令 

究竟是有一段距離，把榜樣當作命令是很容 

易發生錯誤的，因為命令是絕對的，榜樣卻 

不 是 絕 對 的 」 （《我 的 舅 父 愧 拆 聲 》， 64 

頁 ）。

參考書自

愧拆聲的董要作品:《十二藍》，十二冊，香港敎 

會書室’ 1965 ~ 6 ；《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香港 

敎 會 書 室 ，1955 ; 《工作的再思；），福音 書 房 ， 

1979 ；《主工人的性格》’福音書房’ 1979 ；《更美之 

約》’香港敎會書室’ 1954 ；《初信造就》’三冊’福 

音書房，1979 (香港名為《信徒造就》，十 冊 ， 

1974 ) ；《神話語的載事》’福音書房’ 1979 ；《敎會 

的正統》’ 福音書房 ’ 1967 ；《敎會的事務》，福音書 

房 ，1978 ；《敎會的路》’ 福音書房，1979 ；《聖靈與 

實際》，香港敎會書室，無日期；《榮耀的敎會》，香 

港敎會書室' 1953 ：《屬靈人》’三冊 ’ 福音書房， 

1979 ；《權柄與順服》’福音書房’ 1979 ；《讀經之 

路》’ 香港敎會書室’ 1972。

有關悦氏的生平與思想：林榮供著，《屬靈神 

學 ：愧拆聲思想的研究》，宣道，1985 ；陳則信著， 

《说拆® 弟兄簡史》’ 基督徒，1980 ；陳終道著，《我 

的舅父悦拆聲》，宣道 ’ 1970 ；黃漁深著，《從哈同 

路到南陽路》’ 上海基督徒叢刊，1950 ；魏光禱編 , 
《愧拆聲弟兄三次公開的見證》，香港敎會書室， 

1974 °

英文 ：Neil T. Duddy,fhe G od-M en: An In 
q u iry  in to  W itness Lee and the L o ca l C hurch (Illi
nois, 1977); Bernard Erling, ‘The Story of Watch

man Nee', Lutheran Q u a rte rly 28 (May 1976), pp. 
140 ~  55 ；金彌耳著’《中流磁柱》’戴致進譯，中 

主 ' 7!996 (I. Angus Kinnear, A ga inst the  T ide : 
The S to ry o f W atchm an N ee, Eastbourne, 1973).

揚牧谷

N e g l e c t e d  M i d d l e 被 忽略的中層 這

是現代宣敎學（Missiology f 的概 念，由富 

勒 神 學 院 （Fuller Theological S e m i n a r y  ) 

宣 敎 學 院 的 希 伯 特 （Paul Hiebert ) 提出 

來 ， 並 由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第三波的溫約翰（J. W i m b e r " " , 

Pow er Evangelism  , p. 82 ; 中 譯 本 ：《權能 

佈道》）推廣而成一流行的概念。

希伯特原是個資深的宣敎士，他發現西 

方宣敎士被派到東方或第三世界工作時，常 

不能應付當地人提出的宗敎問題，原因就是 

西方宣敎士的世界觀出了問題。希伯特認  

為 ，東方人的世界是分開三層的，第一層與 

西方的自然界相伤；第二層住著種種靈體、 

組先和神紙，這些靈體是附於樹林、河 流 、 

山嶺和村落內；第三層是最高的，超越了天 

堂和地獄的地方。'西方人士接受第一和第三 

層次沒有困難，但對第二層次卻毫無認識， 

甚至是柜絕，這 就 是 「被忽略的中層」的意 

思 ；它亦能解釋為什麼西方人士對這世界之 

靈體活動和爭戰，常無能應付。

靈恩派第三波人士就是本於希伯特這個 

思 想 ，極 力 鼓 吹 人 要 經 歷 r 世界觀的轉  

移 」，使他能同時敢於正視居於中層之靈體 

的 活 動 ；很多時候，這亦等於要學習倚靠聖 

靈行神廣奇事。

人因忽略聖靈或靈界的事實，以致不能 

有效地回應別人提出的問題，這現象不只見 

於宣敎士，在城市作傳道人、牧 師 ，亦常因 

此而未能稱職。但一個有此經驗的人，是否 

就能從所謂的中層提出答案呢？第三世界不 

少地方仍然盛行多靈主義，他們由此而提出 

的問 題 ，是否就暗示答案必須是由中層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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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呢？

譬 如 ，斐濟羣島的人民本於他們多靈敎 

的背景可能會問，該獻什麼給海神才會增加 

魚獲呢？印第安人亦想知道，怎樣才能避免 

受到附於大樹的惡靈侵害；或中國大陸偏僻 

的 農 村 居 民 ，希望能召愛兒的亡魂上來談  

話 。一個對中層現象毫無認識的宣敎士，可 

能會被這些問題困擾，但一個有經驗的宣敎 

士 ，是否就能從中層的靈界，提供基督徒版 

本的答案呢？

正視中層靈界的活動及現象是必須的， 

認為宣敎士可藉神 ®奇事來證明福音的真  

實 ，在某些地區聖靈也許會這樣做。但認為 

基督徒行神廣奇事就等於正視中層，因而建 

立了東西方世界的橋棵；以為只要基督徒能 

提供一個基督敎版本的靈界答案，就能回應 

當地人士本於中層現象而提出的問題，這種 

態度值得商権，其思想方式亦太缺乏批判能 

力了。

無論是宣敎士或城市的傳道、牧 師 ，我 

們的責任不僅是滿足人對中層的欲求，也要 

對他們提出的問題，作出批判和敎導。不然 

的 話 ，我們就不知道為什麼還需要有基督敎 

世界觀了。

另 參 ：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

參考書目

楊牧谷著，《狂諷後的微聲一 靈恩與事奉》，卓 

越 ’ 1990 ; Paul Hiebert, ‘The Flaw of the Ex

cluded Middle,, M issio logy, An In te rn a tio n a l Re
view , no. 1 (Jan. 1982)；賴德著’《認識上帝的國》’ 

林千術譯，校園，1989 (George Eldon Ladd, The 
G ospel o f the  K ingdom , Grand Rapids , 1976); 

idem , A Theology o f the  New Testam ent (Grand 
Rapids, 1974); Ken L. Sarles , ‘An  Appraisal of 

Signs and Wonder Movement', BibliOtheca Sacra 

(Jan ~  Mar. 1988)；溫約翰著 ’ 《權能佈道》'鄭玉 

惠、林勝文譯 ’ 以琳，1990 ( John Wimter, Pow er

E vangelism , Calif., 1986).
楊牧谷

Neo-Orthodoxy新 正 統 主 義  适 是 ~ ■

十世紀更正敎神學的一 個發展，它之稱為  

「正 統 」，因為它看重的都是改革宗主要的 

神學課 題；但它同時亦稱為「新 」，因為它 

同樣嚴肅地面對近代文化和神學帶來的新挑 

戰 。就此意義而言，有時人稱新正統主義是 

企圖在理性化的新神學（否定傳統的神學課 

題 ），和保守的福音派（Evangelicals'* ；對 

文化與神學的挑戰不夠重視）之間尋找出路 

的一門神學。開始的時候，由歐陸神學家掀 

開 第 一 頁 ：巴 特 （K. Barth f 、卜仁納（E. 

B r u nner f 、布 特 曼 （R. B u l t m a n n  f 及戈逝 

吞 （F. Gogarten, 1887 ~  1967 ) , 均是此營 

大 將 ；後 來 其 他 人 也 加 入 了 ，像 奥 連 （G. 

A u l e n  )*、虞 格 仁 （A. N y g r e n  )"*、田立克  

( P. Tillich f 、陶 德 （C. H. D o d d  f 、李察 

遍 ( A. Richardson f 、約 翰 . 貝 利 （J. Bail- 

lie f 、端 納 . 貝 利 （D. M .  Baillie f 、賴 荷 . 

尼 布 爾 （Reinhold N i eb u h r )*及 李 察 .尼布 

爾 （H. Richard N i e b u h r  )*"等 。這個神學運 

動說不上有什麼組織，也沒有一致的信念， 

或明確的活動範圍。

更正敎的自由派（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 

保守主義，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eol o g y * )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最  

為 活 躍 ，可說控制了整個神學的趨勢；新正 

統主義正是因反對這種思想而與起。它特別 

反 對的 ，是人以為聖經（Scripture )*所載之 

事未盡可信，只有歷史研究能使人確信 f十麼 

事是真實；有些神學家還盼望藉此建立一穩 

妥的神學。再 者 ，它亦否決人以自己的宗敎 

經驗作神學的起點（參宗敎經驗，Religious 

Experience* ) 。世 界 大 戰 使 人 類 文 化  

( Culture T 面對空前的危機，而對人性抱著 

無知之樂觀態度的神學，更徹底破產了。

人® ® 地尋找新的途徑來研究神學。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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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祁 克 果 （Kierkegaard )*的作品再受重  

視 ，路 德 （Luther )•的思想有了新的含義， 

加 上 蘇 聯 作 家 像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 D o s t oev sky T 的小說被引介到西方，神學 

論壇充滿生機。這 時 ’ 人重新返回聖經，並 

且知道當代的社會問題是無法逃避的，一種 

新的神學方法便慢慢培養起來；不過這種方 

法也不能脫離由歷史批判法研經而得來的發 

現 〔參聖經批判學 ( Biblical Criticism f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新正統主義肯定神是絕對超越的，祂是 

完 全 r 另 類 」的 （wholly other ) ，除了神 

自我的啟示外，人無法認識祂。神怎樣敢示 

祂自己呢？基本上是透過耶解基督，此外亦 

透 過 救 恩 歴 史 （Salvation-History f ，這是 

聖經見證的核心。新正統主義接納歷史研究 

的結 果 ，也就是說他們看聖經是一本人寫的 

書 ，是可以有錯誤的文獻。他們認為聖經之 

確實無 偽，建立在一個事實上，就 是 ：神棟 

選了聖經來啟示自己，因此聖經是一個可信 

靠 的 媒 介 ，我們可以藉著它與神及基督相  

遇 。

這根基對神學來說是更為穩妥的，起碼 

比其他流行的基礎更穩妥；譬 如 ，把基礎建 

立在可疑的歷史事件，或是可作別種世俗解 

釋的宗敎經驗。

新正統派所了解的神的道，包括成為肉 

身 、寫 成 聖 經 以 及 宣 講 的 ，它們全屬神的  

道 。人要與神的道相遇，必須承認有罪的人 

只能透過神在基督裡的恩典 （G r a c e  )*，才 

能 得 到 枚 購 ；人 只 能 透 過 接 納 的 信 心  

( Faith )* > 才能與神建立救睛的關係。事實 

上 ，亦只有相信神的人，才能認識神，或知 

道怎樣討祂的喜悅。換句話說，新正統主義 

者相信改敎家兩個最基本的敎義：「惟獨恩 

典 」 （sola gratia ) 和 「惟 獨 聖 經 」 （sola 

Scriptura ) 。

新正統主義者雖然對幾個祥學大問題有 

一致的看法，但此等問題在神學上，應作怎 

樣的解釋和引伸落實，就有頗不同的意見。

舉 例 ，田立克與布特曼對當代哲學思潮抱著 

開放及歡迎的態度，巴特則認為那是過分開 

放 及 不 可 思 議 ；再 者 ，卜仁納對一般敢示 

[Revelation* ； 參 自 然 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f〕的 態 度 ，亦 曾引 起激 烈 的爭  

辯 。

人對新正統主義的典型批判，又是怎樣 

的呢？我們可舉數例：1.新正統主義者未能 

證實神的敢示只能透過信心去認識（為免說 

信心就是眼見）；這 樣 ，表示他們的根基完 

全不理會實證法與否證法（Verif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T 的 挑 戰 ；2.他們強調祠的超  

越 ，令人懷疑我們是否還能有意義地論及  

神 ；或 說 ，到底這樣的神存在與否，是不是 

還 與 我 們 有 關 係 （參 神 死 神 學 ， God-is- 

D e a d  Th eol o g y *  ) ; 3 .潘 寧 博 （W .  P a n 

nenberg )*及其他人 ，對新正統主義者的歷  

史觀深表懐疑；他們旣看敢示為歷史，但世 

俗歷史基本上是不確定的，可作別種解釋， 

同時又可以脫離神在世界的工作而另作解  

釋 ; 4 .動某些堅持可以在其他宗敎與神相遇 

的 人 ，新正統主義者完全無以為對。

參考書目

G. C. Berkouwer, A H a lf C entury o f Theology 
(Grand Rapids, 1977)；《現代基督敎思想》（上 、下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J. Livingston, M odern 
C h ristia n  Thought London, 1971); H. R. Mackin
tosh, Types o f M odern Theology (London, 1937); 
W. Nicholls, P elican  G uide to  M odern Theology, 
vol. 1； Systematic and Philosophical Theology 

(Harmondsworth, 1969); S. Sykes, The Id e n tity  o f 
C h ris tia n ity (London, 1984).

C.A.B.

Neo-Platonism新 柏 拉 画 主 義 参 柏 拉

圖主義（Platon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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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o -Tho m ism 新 多 馬 主 義 參多馬

主 義 和 新 务 馬 主 義 （T h o m i s m  a n d  Neo- 

T h o m i s m  ) °

N es to riu s淫斯多留( 約活躍於428 ~

51年 ） 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敎，極力主 

張 安 提 阿 學 派 （Antiochene School f 的基 

督 論 （Christology )*。淫斯多窗的名字與一 

種基督論的異端有關，就是相信基督有兩個 

位 格 ，一個是人 ，̂ 個 是 神 ，並存於成為肉 

身的基督內。

淫斯多留很可能是摩普綴提亞的狄奥多 

若 （T h e o d o r e  of M o p s u e s t i a，約 350 ~  

428 ) 的 學 生 。狄 奥 多 西 二 世 （Theodosius

II, 401 ~  50 ：東羅馬帝國皇帝）委任他作君 

士坦丁堡的宗主敎之前，淫斯多留原是安提 

阿的修士及長老。給他惹來一身麻煩的，就 

是他的基督論，至終亦因此被定罪。淫斯多 

窗 的 基 督 論 ，原 是 針 對 「神 的 母 親 」

( t h e o t o k o s，亦 作 「生神者」）一詞而起； 

他 的 問 題 是 ：稱量貞女馬 利亞（M a r y  )*為 

「神的母親」，是否妥當呢？他在君士坦丁 

堡的牧師亞拿斯大修（Anastasius ) ，對這 

詞語日漸流行深覺不安，尤其反對愈來愈多 

敎士採用它。涯斯多留支持他的看法，指出 

這詞語不合乎聖經，「亦與否認基督人性的 

人 同 謀 」。涯 斯 多 ®提 出另 一個 詞 來 代 替  

它 ， anthropotokos ( 「人的母親」）’或 

Christotokos ( 「基督的母親」）。至於基 

督的位格問題，他認為基督的人性及神性必 

須嚴格劃分（他似乎把「位 格 」和 r 本 性 」 

混滑 了），又否認耶穌這個人和居於其內的 

神聖洛格斯（Logos )•之 間 ，有任何真正的 

聯 合 。

在 遺 存 留 下 來 的 講 章 及 「十二度反咒  

!§.」 （‘T w e l v e  C o u n t e r - A n a t h e m a s ') 中 ' 

涯斯多留不斷重複著一個主題：「不是一個 

本 性 ，是 兩個 ，我們對基督之本性必須承認 

此點 」 （F r a g m e n t s  216 ) 。淫斯多留的主

題非常清楚，基 督 「不是分開的」，「神的 

兒子有雙重的本性（雙 數 ） 」。他也不斷討 

論 fAieofo/cos的 問 題 ，而其結論都是一樣：

「童貞女的確生了神的兒子，但神的兒子的 

本性旣是雙重的，她只是生了人的一部分， 

那 就 是兒 子 （S o n  ) ，因為神的兒子與之聯  

合 」 （ S e r m o n s  X  ) 。

亞 歴 山 太 的 區 利 羅 （Cyril of A l e x a n 

dria T 極力反對此說，並 且發出「十二度反 

對淫斯多留的咒話」 （T w e l v e  A n a t h e m a s  

against Nestorius’ ) ，使 4 3 1 年的以弗所會  

議把涯斯多留定了罪。他在放遂期間離世。

淫斯多留一直持守著他認為正統的信  

仰 ；他 說 ，舉經顯示基督是真正神聖的，就 

此意義而言，祂不能與人的受苦或變易有任 

何 關 係 。但同一本聖經亦說，基督是一個真 

人 ，有真人的生活、成 長 、受試探和受苦。 

真正的神、真正的人，我們要怎樣明白這兩 

個完全不同性質的關係呢？淫斯多留認為惟 

一 的 方 法 ，就 是 承 認 他 們 「同 一的位格」

( p r o s o p o n  ) 中有分開的存在。「基督是不 

能被分割的，祂就是基督，但祂也有兩面， 

祂 既 是 神 ，也 是 人 ；作 為 兒 子 ，祂是同一  

的 ；但祂也具有兩面。在兒子這個位格中， 

祂 是 一 個 個 體 ；但就如兩隻眼睛的情形一  

樣 ，祂在人性及神性這兩個本性上，卻是分 

開的」 （Fr a g m e n t s  297 ) °

區利羅反對淫斯多留可能過分了，到底 

涯斯 多 留 的 意 見 ，是否真的如此離經疲道  

呢 ？這問題自始至今都有人提出來；1 9 1 0年 

發現他另一著作，就是敛利亞文版的《赫拉克 

利底斯書》（T h e  B o o k  of H e r a c l e i d e s，又 

稱 T h e  B a z a a r  of Heracleides ) ，使這問 

題更形尖鋭，因為他在書中一一穀斥敎會議 

會指控他的罪。研究此問題的專家各有不同 

的 意 見 ，有人認為涯斯多留根本不是異端  

( J. F. Bethune-Baker ) ，而另一些人則堅  

持 他 是 錯 誤 的 （F. N a u  ) 。《赫拉克利底斯  

書》倒是貫徹始終地否定「神的母親」，強調 

基督的人性，對救恩來說是必須的。淫斯多



New Commandment 812

留一一鼠斥反動他的人，又把區利羅的基督 

一 性 說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的思想指出來。

淫斯多留亦否認他所說之二性聯合，只是一 

種 道 德 的 聯 合 ，認 為 其 聯 合 是 「和 諧 」及 

r 自願」的 。

淫斯多留對正統的維護，赢得當代好些 

東方主敎的支持，就是在以弗所會議之後， 

仍然與他站在同一陣線，後來還組成了一個 

獨立的涯斯多留敎會。涯斯多留派的基督徒 

有一個特點，就是具有非常的宣敎熱情，曾 

把福普帶到印度相阿拉伯，有的說亦曾來過 

中 國 。十三到十四世紀，蒙古入侵，淫斯多 

留派基 督 徒 吃了 大苦 。有 一 些 「亞述基督  

徒 」留存下來，自稱為涯斯多留派基督徒， 

並且禁止人用 r 神的母親」一 詞 。

【編 按 ：現代學者大多數承認，整個與淫 

斯多留有關的爭辯，都混和了當代相當複雜 

的個 人 、敎 會 、政洽及社會的因素，加上近 

代人因利乘便的承襲，不肯追源溯始所造成 

的 誤 解 ，使 我 們 愈 發 警 覺 ，單靠古代會議  

( Councils )•的定案來判辨是非，是相當危 

險 的 。】

另 參 ：安提阿學派（Antiochene School ) ; 

亞 歷 山 太 的 E 利 羅 （Cyril of A l e x a n 

dria ) °

參考書目

G. R. Driver and L. Hodgson (trs.), BBzasr 
(Oxford, 1925); A. Grillmeier, C h ris t in  C h ristia n  
Tradition, vol. 1： From the Apostolic Age to Chal- 

cedon AD 451 (London, 1̂975); R. V. Sellers, Two 
A ncie n t C h ris to lo g ie s (London, 1940).

H . D . M c D .

New Commandment新 命 令 參律法

( L a w  ) 。

New C re a tio n新 創 造 參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 。

New England Theology 新 英 格 蘭 神

學 這是一個一般的神學名詞，泛指由愛德 

筆 滋 （E d w a r d s  )* 到帕克 （E d w a r d s  Atnasa 

Park, 1808 ~  1900 ) 的神學傳統。雖然新英 

格 蘭 神 學 家 都 自 稱 為 加 爾 文 主 義 者  

( Calvinists T ，他們的信仰卻非完全一致。 

使他們成為一獨立學派者，是他們研究神學 

的方 法，即混和了實踐的道德生活和哲學思 

想 ，另外加上動某些問題的共同與趣，像人 

的自由意志等。

愛德筆滋對整個運動可說功不可沒。首 

先他仔細地描述及辯護殖民地時代的美國大 

復 與 運 動 ；此運動成了新英格蘭神學的基本 

路 向 。再 者 ，愛 德 華 滋 對 宗 敎 經 驗  

( Religious Experience )* 的 精 關 分 析 ，對 

當代流行的哲學思想的獨到心得，以及對加 

爾文思想的貫徹忠誠，均成了新英格蘭神學 

的 標 記 。他 的 作 品 如 《自由意志 》 ( The 

Freedom  of the W ill, 1754 ) 和 《原 罪 》 

( O rig ina l Sin, 1758 ) ，都是為 神在救恩  

( Salvation ) * 中 的 主 權 （神 的 主 權 ， 

Sovereignty of G o d *  ) 辯 護 ，以對抗當代流 

行 的 觀 念 ，認為人的道德行為是完全自決  

的 ° 《論宗敎熱誠》（>4 Trea tise on the R e

lig io us  Affections, 1746 ) ’及《真美德的性 

質》（The N ature of True Virtue, 1765 ) ,  

則敎導人怎樣判辨屬靈經驗的真偽。愛德華 

滋神學的要點是：神的偉大、救恩必須完全 

依 靠 神 ，及聖潔生活的內在價值；他透過精 

闘的哲學論點和信仰實淺的建議，來推廣這

三種思 想 ，並為日後的跟隨者開了一條可行 

的道路。

愛德筆滋有兩個學生把這運動引入十九 

世 紀 ，他 們 是 白 拉 美 （Joseph Bellamy, 

1719 ~  90 ) 和 賀普金斯 （Sa m u e l  Hopkins, 

1721 ~  1803 ) 。白拉美為愛德筆滋其中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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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辯 護 ，認為只有具備清楚信德的人，才可 

以受洗加入敎會；賀普金斯則把愛德筆滋的 

倫 理 ( Ethics )*思想發揚光大，並把它發展 

為 一 套 他 所 謂 的 「無 私 的 善 行 」

( 'disinterested benevolence') 。但他們也  

不是一味承襲，而是分別加進自己的了解在 

內 ，因而亦改變了這思想的特質。白拉美看 

重讀罪論（At o n e m e n t  )*中管治的原則；因 

此要了解基督的工作，神的善惡觀比祂的忿 

怒更為重要。賀普金斯則看罪（Sin ),為人 

行為的特性，而不是人性格的特性。

白拉美及賀普金斯之後的新英格蘭神學 

家 ，對愛德華滋的路線有更多修改，但像其 

先 賢 一 樣 ，他們同樣執著復與與神學的準  

確 。小 愛 德 筆 滋 （Jonathan Edwards,  Jr., 

1745 ~  1801 ) ，更肯定地放下神是忌邪的君 

主 這 概 念 ；而 愛 德 華 滋 的 外 孫 ，德威特  

( T i m o t h y  Dwight, 1752 ~  1817 ) ’則更  

重視基督敎信仰的合理，及人意志的自然能 

力 。德威特一個最特出的學生是泰勒•威廉 

( Nathaniel William Taylor, 1786 ~  

1858 ) 。他是十九世紀新英格蘭神學最具影 

響力的代言人。他作耶魯神學院之神學系敎 

授 時 ，把愛德華滋論人的意志這重點，轉移 

到自由選擇的能力。這陣營最後一個神學家 

是 帕 克 ，他在波士頓附近的安多弗神學院  

( A n d o v e r  Theological S e m i n a r y  ) 執敎甚  

久 ，賞試把新英格蘭神學帶回愛德筆滋的路 

線 ；但他自己仍然堅持自然人的能力，而與 

罪之特性的觀點，也與愛德筆滋不同，故此 

與當代人對道德的樂觀思想較接近。

所有新英格蘭神學家都是思想績密的  

人 ，這方面的優點有時會使他們的講道變得 

枯 燥 ；當 然 ，這也可以使他們建立一個實際 

的敬虔生活，及在神學上花果豊盛。在 1930 

年 代 ，神 學 家 如 哈 努 突 尼 亞 （Joseph 

H a r o u t u n i a n，1 9 0 4年 生 ），及 李 察 ’尼布 

爾 （H. Richard N i e b u h r  )*董新發現這神學 

傳 統 ；他們把注意力放在愛德筆滋，多於他 

的後人身上。對他們來說，把人性的能力過

分高估是危險的。自哈努突尼亞及尼布爾之 

後 ，歷史學家均認為愛德華滋及其後人的神 

學嚴謹精關。

另 參 ：愛德筆滋（Edw a r d s ,  Jonathan ) ;紐 

黑 文 神 學 （N e w  H a v e n  T h e o l o g y  ) ; 意志 

( Will ) 。

參考書目

A. C. Cecil, The T h e o lo g ica l D evelopm ent o f 
Edwards Amasa Park: Last of the Consistent 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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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ers: From Jonathan Edwards to John Dew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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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S tud ies in  Theology (New York, 1932), pp.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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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A . N .

New Haven Theology 紐 黑 文 神 學

這是由愛德筆滋（E d w a r d s  f 掀起的神學思 

潮 中 ，最後一階段的神學，其名稱來自康涯 

狄格州紐黑文之耶魯學院神學院。此神學院 

神 學 系 的 第 一 位 敎 授 是 泰 勒 •威 廉  

( Nathaniel William Taylor, 1786 ~  

1858 ) ，也是這神學最重要的支持者。

泰勒的神學背景包含了新英格蘭神學  

( N e w  E n g l a n d  T h e o l o g y  )* 好幾個不同的  

神 學 路 線 ；他 在 一 個 「老 加 爾 文 」羣體長  

大 ，對愛德華滋主張的嚴格觀點，有很多質 

疑 。泰勒後來到耶魯學院 （Yale Colle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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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讀 ，愛德華滋的外孫德威特是學院的院  

長 ，他不單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人，和學養 

扎實的神學家，對組父推廣的復與運動尤為 

熱 心 ；泰勒的作品正能反映出這種早期受訓 

的 痕 跡 。他 對 傳 統 加 爾 文 派 （Calvinistic )* 

或 奥 古 斯 丁 式 （Augustinian )*好些神學答  

案 都 不 放 心 ，像 罪 性 的 本 質 、人意志的能  

力 ，以及神公義的本性等；不過他對復與和 

社會改革的熱心卻歷久不減。

德威特的神學作品，與泰勒有很深的影 

響 。他很重視復興，因而比愛德華滋更強調 

人有能力回應福音的呼召；而他能為信仰作 

出合理解釋的能力，亦使他的基督敎信仰比 

他的外祖父更具惟理主義的味道。

泰勒原本在紐黑文一間具影響力的敎會 

作 牧 師 ，後受耶魯之聘，作神學敎授，捲入 

了歷時甚久的钟學論戰；一方面是對抗剛冒 

升 的 神 體 一 位 論 （Unitarianism f ，另一方 

則是那些比他更保守的加爾文主義者。泰勒 

雖然仍稱自己為愛德華滋的繼承人，卻比德 

威特走得更遠，對愛德筆滋的思想作出更多 

的 修 正 ，特別是在人性的問題上。泰勒在他 

的 年 代 ，以一個思想著稱，就是他能指出， 

當人面對要不要選擇神時，永 遠 「有能力作 

出相反的選擇」。他亦主張人的罪性是從罪 

行 產 生 ，不是從亞當 （A d a m  )•遺下的原罪 

( Sin )•而 有 。他 承 認 ' 人 人 都 犯 罪 ，但這 

不是神預定（Predestination )*的 ，也不是亞 

當 引 致 的 （參 歸 算 論 ， Imputation 

Theories* ) °

有一點可以解釋泰勒的神學信念，就是 

他對蘇格蘭 哲 學 中 之 常識 哲學 （C o m m o n -  

Sense Philosophy )*非常服磨。他與普林斯 

頓神學院之長老宗加爾文主義者不一樣，後 

者只是以蘇格蘭哲學作神學方法的齋導，泰 

勒 則 以 蘇 格 蘭 內 在 道 德 觀 ，當 作他倫理  

( Ethics f 思想的基石。對泰勒來說，此種 

「道德觀」所帶來的原知釋放能力—— 例如 

意志有一種自我決定的力量—— 本身就構成 

一種確實的神學說明。

紐 黑 文 神 學 在 行 動 家 如 畢 察 （L y m a n  

Beecher, 1775 ~ 1 8 6 3，泰 勒 的 朋 友 ）的手 

中 ，成了復與與改革的原動力。畢察及其他 

復與家就是本於它的原理，把福音傳遍美國 

的 西 部 ，並且推動全國的道德改革工作。紐 

黑文神學的根源，來自殖民時代的加爾文主 

義者愛德筆滋，但它的影響力卻覆蓋著新的 

美 國 ，而且已與早期清敎徒時代的加爾文主 

義的信念不同了。

另 參 ：新 英 格 蘭 神 學 （N e w  E ngland 

T h e o l o g y  ) ;復興神學（Revival, T h e o l o g y  

of )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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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men and Philosophers: From Jonathan Ed

wards To John Dewey (New Haven, CT, 1985); S. 

E. Mead, N athan ie l W illiam  T aylo r: A C onnecticut 
L ib e ra l (Chicago, IL, 1942); N. W. Taylor, The 
Moral Government of God (New York, 1859).

M .A . N .

Newman, John Henry 紐 曼 （1801 ~

90 ) 先後為聖公會與羅馬天主敎的神學家和 

哲 學 家 。十五歳即經歷一種理性的重生，一 

個他日後稱之為「落在明確信經影響之下」 

的經驗。紐曼一生常為敎會（C h u r c h  T 學 、 

敎會之權柄（Authority )*，和她守護、敎導 

基督敎敎義的問題而挣扎；後來他從敎父學 

得到啟迪，便開始第一部著作：《四世紀的亞 

流主義 》（The A rians of the Fourth Cen

tury, London, 1833 ) 。

紐曼在牛津之聖馬利亞堂傳講的《敎區講 

章》（Parochia l Serm ons ) , 對聽者與讀者 

的影響力都很大；而他對《時代單張》〔Tracte 

for the Times, London, 1834 ~  41 ；參單張 

運 動 （Tractarianism f〕的 貢 獻 ，則對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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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大 主 義 神 學 （Anglo-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T 有決定性的作用。有一段時間， 

他認為英國敎會才是早期敎會的繼承者，她 

成了羅馬天主敎與更正敎兩個錯誤之間的中 

庸 之 道 （ via m e d i a  ) ，但 後 來 改 變 了 主  

意 。在《九十號單張》（ Tract 90, 1841 ) ，他 

企 圖 把 聖 公 會 的 三 十 九 條 （Thirty-Nine 

Articles )*與天主敎敎義調合，卻遭受公眾  

及敎會厲害的反對。紐曼完全想不到會有這 

樣的反應，後來也就有點索然地退隱到利特 

爾 摩 阿 （Littlemore ) ，在那裡過著半修道  

士 的 生 活 ，並且寫了《基督敎敎義的發展》

( E s s a y  o n  th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Christian 

Doctrine, L o ndon, 1845, ®1891 ) ，此書在紐 

曼改信天主敎後不久出版。

紐曼改信天主敎一事，引起聖公會與天 

主敎一陣哄動，後來又因著他擊誠的屬靈傳 

記 （Apologia Pr o  Vita Sua, L o n don, 

1864 ) 而平伏下來。紐曼之思想太獨立了， 

改信天主敎實在不能幫助他什麼，特別是梵 

講岡第一次會議，和敎宗 （P a p a c y  )*無誤的 

宣 告 （1870 ) ，更不是他能接納的。不 錯 ' 

紐曼承認敎宗是在萬人之上，也能接受敎宗 

是神所選立，為要作敎會合一的可見核心此 

等事實，但他並沒有把權柄等同於極權主義 

或絕對主義，也不認為敎會的敎導載責盡見 

於敎送的宣告。無論如何，他 的 「就敎義問 

題諮詢信眾」（‘O n  Consulting the Faithful 

in Matters of Doctrine’，1859 ) ’卻為他在  

羅馬敎廷中赢取了 r 英國最危險的人物」的 

稱 號 。他 認 為 敎 會 的 職 分 ，應 在 先 知 （敎 

導 ）、祭 司 （敬 拜 ） ，及 君 王 （管 洽 ）這三 

個身分中找得平衡，此觀點在《論敎會的先知 

職 分 》 （Lectures o n  the Prophetical 

Office of T h e  Church, London, 1837 ) 的第 

三版前言有述，現在書名改作《聖公會的中庸 

之道》 （ T h e  Via M e d i a  of the Anglican 

Church, vol. 1 ) ；整個論點對當代實在提出 

得早了差不多一個世紀。

雖然紐曼在 1 8 7 9年為天主敎會封為紅衣

主 敎 ，1 9 0 8年又為他平反了天主敎現代主義 

( M o d e r n i s m ,  Catholic* ; 即我們所說的新  

派 ）之 名 ，但直到梵講岡第二次會議 ( 1962 

~  5 ) 之 前 ，紐曼的思想仍深受誤解，或完 

全 被忽視；現在人開始明白到，紐曼討論的 

問 題 ，其實都有長久的價值。不管我們多不 

滿意他提出的答案，說那是支離破碎的，只 

有說明而沒有解釋，出於靈感而非精細的研 

究 等 ，他 提 出 的 問 題 ，都是我們不能忽略  

的 。紐曼封近代神學的貢獻，可見於兩本作 

品 ：《基督敎敎義的發展》，和《信仰的邏輯》 

( A n  E s s a y  in A i d  of a  G r a m m a r  of A s 

sent, L o ndon,  1870 ) °

《基督敎敎義的發展》一 書 ，基本上是他 

自我解釋為什麼會改信天主敎，但他亦指出 

敎 義 有 一 個 發 展 的 進 程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Doctrine )*。這個思想非常前衛，比達爾文  

的《物種起源》（ Origin of S p e c i e s，亦是把 

進化一觀念推廣的書）還要早十五年。紐曼 

的書在 1 8 7 8年最後修訂完成，它對定義基督 

敎 要 義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 的問題 ’ 

有重要的貢獻；此問題正是現代討論本色神 

學 （參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所不能 

逃避的。

《信仰的邏輯》則是紐曼分析人的信仰由 

隱到顯的過程；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批評 

此書的不逮，如只看信心（Faith )•為相信一 

些神學命題，以為信仰就是人以意志來抓緊 

真 理 ，不 是 真 理 抓緊 我 們 等。不能忽略的  

是 ，紐 曼 同 樣 重 視 神 的 恩 典 ，如《論稱義》 

( Lectures O n  Justification, L o n don, 

1838 ) ，他 的 講 道 ，以 及 像 「慈 光 導 引 」

( ‘Lead, Kindly Light’ ) - 類的聖詩 。但在 

《信仰的邏輯》一 書 ，紐曼集中注意他所言的 

「推 論 感 」 （illative sense ) ; 或 說 ，是一 

種能夠從大堆資料中整理出意義的天然本  

能 ，從而決定「多種或然率腫集時的限制， 

以及證據所需的理由」，這對現代人了解的 

「原 知 」 （intuition ) 有 重要的提 示。朗勒 

根 （Lon e r g a n  )*承認他受惠於紐曼不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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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努力向現代人解釋紐曼的思想。維根斯坦 

( Wittgenstein )* 之《論確據》（O n  Certain- 

ty, Oxford, 1984 ) ，以 及 嘉 達 美 （H.-G. 

G a d a m e r  ) 的 《真 理 與 方 法 》 （Truth a n d  

Me thod' E T ,  Lodon,  ^1979 ) 在此題目亦有  

舉足輕重的貢獻。近代不少研究論到想像力 

(參 神 學 上 的 想 像 力 ， Imagination in 

T heol o g y *  ) 與信仰的地位，以及信心與懷  

疑 （Doubt r 的關係，均是從紐曼的《信仰的 

邏輯》得到靈感。

另 參 ：安 立 甘 主 義 （Anglicanism ) ; 安立 

甘 大 公 主 義 神 學 （Anglo-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單張運動（Tractarian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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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New R e lig io n s新 宗 敎 這 是 一 個 比 較

中性的詞語，僅指一個新與的宗敎而已，不 

帶任何價值判斷。傳統西方以基督敎為本， 

一切在基督敎之外的宗敎，都受吃抑；而在 

基督敎之後才與起的宗敎，通常稱作小敎派 

( Sects )*，甚至邪敎或異敎 （cult ) 。此等 

名稱的問題是，它們都缺乏一個較明確的定 

義 ，以致傳媒亦以此來指一些福音派承認是 

合法的宗敎團體。譽 如 ，美國猶太敎團體即 

稱 r 猶太基督徒協會」，及其他猶太人福音 

派組織 為異 敎 （cult ) ；而人文主義者更認  

為 ，學園傳道會和導航會含有邪敎的色彩  

( cultic ) °

社 會 學 家 史 塔 克 （R o d n e y  Stark ) 提 

出 ，一 個 異 敎 若 不 是 一 種 「新 的 信 仰 」， 

「由另一社會輪入的」，就 是 「文化革新」 

的產物。但一般來說，福音派信徒多以此詞 

來指離開福音派團體公認之信仰準則的新羣 

體 。由 上 述 可 見 ，這個詞語的含義非常混  

亂 ，社會 科學 家 多 數 棄 之不 用，而改稱作  

r 新宗敎」。

很多福音派出版的書都會追溯新敎派的 

歷 史 ，又詳細介紹他們的敎義，像巴倫的《混 

亂的敎派〉 ( J. K. v a n  Baalen, The Chaos 

Of the Cults’ 1936 ) ，和 馬 田 的 《新敎派》 

( Walter Martin, The N ew  Cults, 1980 ) ° 

他 們特別 關注 的 新 敎派 ，有摩門敎和統一  

敎 。這種介紹新敎派的方式雖有幫助，但它 

有一個明顯的弱點是，新宗敎的流行程度常 

常 改 變 ；6 0 年代最受歡迎的是超覺靜坐，到 

了 7 0 年 代 早 期 ，被 r 聖 光 團 」 （Divine 

Light Mission ) 所 取 代 ，7 0 年代中期發展  

最快的是統一敎，而 80 ~  9 0 年 代 ，最受歡 

迎 的 便 是 新 紀 兀 運 動 （N e w  A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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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v e m e n t  ) ，而且這還未把各種不同的福  

音派或基要派一類的團體包括在裡面。毎一 

個 這 類 的 宗 敎 ，都會經歷發展極迅速的階  

段 ，然後使急速地衰敗下來；故此我們很可 

能會碰上一個新興又未聽過的敎派的信徒。 

有見及此，我們最好能夠明白一個宗敎團體 

怎樣成長，其信仰系統的機動力是什麼，這 

比注意他們某些細徽的特性更有用；因為後 

者經常改變，我們的書出版時，它很可能已 

成了明日黃花了。

新宗敎的核心，就是新的宗敎經驗，反 

映出現代人的屬靈需要（參宗敎經驗，Reli- 

gious Experience* ) 。此等經驗包括啟示的  

夢 （「異 夢 」）、異 象 、預 知 、超感覺能力 

( 如傳心衛）、異常的敬畏感、感覺靈異體 

同 在 ，如 鬼 或 先 人 等 。評估這些經驗的時  

候 ，我們必須承認，當事人相信它們都是真 

實 的 。

第 二 ，除了上述的核心經驗外，新宗敎 

蓬勃的原因，很多時候都是本於某種「新的 

神 話 」 ，它們應集了我們社會的民間宗敎  

中 ，彼此多數沒有關連的信念。此等新神話 

包括不明飛行物體（U F O  ) 、神 醫 、星 相 、 

輪 週 （參 輪 迴 說 ，M e t e m p s y c h o s i s " ) ，以 

及一大堆這類的思想；它們都不是基督敎  

的 ，而只是比較新的事物。這些神話是重要 

的 ，它為我們提供一個基礎概念，來解釋此 

等所謂「屬 靈 」的經驗。

第 三 ，一切新宗敎都會從傳統偉大的宗 

敎 取 材 ，以支取一些哲學及神學的成分。我 

們可從現象學的角度，把偉大的宗敎傳統分 

作 兩 類 ：亞伯蘭式和瑜伽式。亞伯蘭式代表 

亞伯拉罕的宗敎系列：基 督 敎 、回敎和猶太 

敎 ；而瑜蝴式則代表沿自印度的宗敎，以瑜 

咖或冥想作為宗敎活動的核心，兩個最重要 

的瑜伽式宗敎，自然是印度敎和佛敎了。

最後一個新宗敎的基本要素，乃是訴諸 

科學或現代的概念。所有新宗敎都會宣稱他 

們代表一種 r 真科學」，雖然有些新宗敎根 

本否定現代科學之地位，像克立什拿運動

( H a r e  Krishna M o v e m e n t  ) 。為什麼他們

會自稱是真科學呢？原 來 ，這個信念有它假 

宗敎的功能；一般人》進化論有不求甚解， 

卻以之為對的信念，而人對科學的態度同樣 

是 相 信 ，不是理解。這種封科學有信心的心 

態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代替了科學的方 

法 ，因此亦容易成為新宗敎招募的對象；他 

們從其他大宗敎尋找敎義和啟示的素材，加 

上自己的精神治療、超感知覺、不明飛行物 

體等招狹伎俩，很容易就能吸引現代人。

統 一 敎 （Unification C h u r c h  ) 是個把  

各 種 傳 統 混 和 來 的 現 成 例 子 ，他們採擺的 

包括亞伯蘭式信仰、韓國民間宗敎，以及對 

科技的信任。從另一方面而言，克立什拿卻 

代表瑜伽傳統中比較純淨的一種形式，而科 

學 派 （Scientology ) 則基本上是一現代宗  

敎 ，採用瑜伽的概念來加強其宗敎思想。這 

些新宗敎都混和了新的神話，和深刻強烈的 

經驗為其核心，成了現代人的一股吸引力。

與某些書的宣稱剛好相反（像《樓奪》， 

Snapping, 1978 ) ，新宗敎的信眾其實並沒  

有被洗腦。以洗腦這概念來解釋阪依新宗敎 

者 ，最 早 是 沙 根 （William Sargant, Battle  

fo r the M in d ) ，而且還是以它來解釋福音  

派的傳福音方式。雖然《擢奪》一書基本上是 

討論統一敎信徒的問題，因此頗得福音派人 

士的歡心，但作者卻清楚表明，福音派人士 

是洗腦的典型例子（參 Snapping, p. 46 ) 。

社 會 學 家 布 羅 姆 利 （Da v i d  B r o m l e y  ) 

和舒普 （A n s o n  D. S h u p e  )提出證據來駭斥 

洗 腦 論 （Strange Gods, 1982 ) ，而安大略 

省政府的特別調查員在《安大略省心靈發展團 

體 、小敎派及異敎的研究》（S tudy of M ind  

D eve lopm ent Groups, Sects, and Cults in  

Ontario, 1980 ) 也有相同的發現。更重要的 

是 ，多 倫 多 大學的 萊文 （Saul V. Levine ) 

在不同文章均指出，人參加新宗敎，是因為 

此等團體能滿足他們心理上某些需要。

現今有許多證據指出，新宗敎會友所重 

視 的 ，是他們的阪依經驗，不是某種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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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控制。不 錯 ，他們仍會使用強大的社會 

E 力來招募新信眾，並且阻止人離去；但事 

實 乃 是 ，大多數參加新宗敎的人，在很短的 

時間就離開了，並且都是出於自己的選擇。

基 本 上 ，人參加某個新宗敎，是因為該 

宗敎能滿足他們真正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來 

說 ，巴倫那句名言：「異端是敎會未付款的 

帳 單 」，仍然真實。任何人想與新宗敎信徒 

對 話 ，都要嚴肅地面對他們的坂依經驗，並 

且嘗試了解到底是什麼令他們阪信，而那個 

敎派又有什麼地方吸引他們。鼓勵他們透露 

阪信的經驗，通常都是一個頗長的過程，而 

其中更需要技巧與同情心。但基督徒必須先 

與他們建立對話的關係，才說出基督敎的信 

息 ；不然的話，二人的關係必然會破裂，繼 

而就會互不尊重。

在與新宗敎信徒來往的時候，我們難免 

會用個人傳福音的手法，運用的角度至少也 

應 與 其 他 對象 或場 合一 樣。可 是 不 幸 地 ，

「異 端 」一 名 稱 常 會 把 真 相 掩 蓋 起 來 ，而 

「洗 腦 」一詞則會使人很快就拒絕對方和亂 

貼 標 鎭 ；這些態度既不合基督徒的體統，又 

毫無建樹。為此緣故，基督徒若要更多參與 

這個重要的討論和個人傳福音的工場，就必 

須先了解新宗敎的信仰邏輯，和人為什麼會 

受它的吸引。

I.He.

現象學可以是解釋新宗敎的一個角度， 

卻 不會 是惟一 的角 度。事實上新宗敎的與  

起 、成 長 、ffi壯 ，以至後來的衰微，原因極 

多 ，我們必須嘗試用最關的角度或多角度來  

了 解 。再 者 ，即使是同一宗敎，它在一個地 

方 （如 香 港 ）受歡迎的原因，與在另一個地 

方 （如 中 國 ）受 歡 迎 的 原 因 ，可以很不相  

同 ；其中包括了當地的文化、歷 史 、社 會 、 

政 治 、經濟等因素，及它們彼此間之牽引、 

互動關係 ，其複雜的程度，是可以想像的。 

最 後 ，我們更關心的問題是，新宗敎在華人 

社 羣 （如中國大陸、香 港 、台 灣 ）的 情 況 ，

又是怎樣的呢？有沒有某種地 ®及普世的成  

因 ，是我們制定宣敎策略時不能忽略的？

新宗敎熱潮在東南亞

《亞洲週刊》1 9 8 9年十二月三日號，以 「基督 

敎熱降臨亞洲—— 十字架擴大影響帶來新衝 

擊 」作 主 題 報 導 。地 區 以 中 國 大 陸 、菲律 

賓 、馬來西亞、新加坡 、台 灣 、南韓和越南 

為 主 ；對 象 則 如 標 題 所 示 ，只報導基督敎  

( 包括天主敎）的發展。文章沒有提及香港 

或日本的情況，亦沒有報導增長同樣強勁的 

回 敎 （馬來西亞）、佛 敎 （香 港 、台 灣 ）， 

各 種 形 式 的 地 方 宗 敎 （中 國 ），和新宗敎  

( 日本）。事 實上，自 8 0 年代中期起，新宗 

敎在東南亞掀起的熱潮，令 ®心觀察社會動  

態的人大吃一驚；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正 

在改變新一代人對自我和對世界的認識，甚 

至現實到如社會的消費模式，均受它的影  

響 。

香港不算是新宗敎的沃土，但舊宗敎復 

興的勢力，卻是異常厲害，其中尤以佛敎為 

然 。基督敎在機構與敎會合作下，大型佈道 

事工的宣傳做得有聲有色，但信徒與城市人 

口的比例，卻沒有明顯増長，就是坂信人數 

亦 偏 向 呆 滞 的 局 面 ；我 們 可 用 1 9 7 5年和 

1 9 9 0年兩次葛理翰佈道大會的結果，來作一 

比 較 。這兩次佈道會是香港基督敎最多人赴 

會及決志阪信的活動。1 9 7 5年的赴會人數是 

二十一萬人次，9 0 年是三十四萬五千人次 ’ 

但坂信的人兩次都差不多，約為二萬二千  

人 。9 0 年動用的人數、資金與宣傳，絕不是 

7 5 年那一次可望其背，而赴會人數則差不多 

是 7 5 年 的 兩 倍 ，表明牧到了宣傳聚會的果  

效 ，人也對佈道會存著一定的期望，但坂信 

的人數，卻停留在 7 5 年的水平。我們若多考 

慮兩個因素，此現象就令人擔心：9 0 年普世 

進入宗敎復與期，加上香港因著九七問題， 

人坂信基督應有獨特的有利因素，但阪信人 

數以至信徒與人口的比例，仍然停滞不前。

無論基督敎的情況怎樣，近年來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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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敎興趣明顯地比以前濃烈，民間宗敎和 

佛敎的活動、次數與規模都急促増長。廣受 

民間歡迎的車公廟，為了應付不斷増長的香 

客 ，於是筆人廟宇管理委員會決定擴建，且 

於 9 4年落成。新廟規模是舊的八倍。佛敎因 

著藝人出家以及其他具新聞價值的事件不斷 

發 生 ，佛敎和與佛敎有關的迷信活動，就成 

了傳媒常見的當然話題。例 如 ，報紙刊登的 

占卜命理的廣告多起來，星相運程的書籍十 

分 暢 銷 ，而且花樣繁多，連電話也有問運程 

的專線 ；電視台和廣播電台若有討論人生與 

宗敎的問題，佛敎敎理是最常見的共同假設 

( 如隨 緣、破 執 、因果為善），神仙鬼怪的 

電影更自成一條路線，廣受歡迎。

相形之 下，新與宗敎 （如新紀元運動） 

雖經有關人士大力推動，仍只在一小圏子中 

流 傳 ，對社會未造成任何影響力。

台灣由於文化、政治和歷史的許多複雜 

因 素 ，基督敎的發展只能說差強人意。基督 

徒人數在過去十年中，只増加不到 3 0 % 。估 

計目前更正敎徒和天主敎徒加起來的人數， 

約為五十多萬，不到全部人口的 3 % 。在這 

期 間 ，民間宗敎和新宗敎的發展卻異常迅  

速 ，拜拜的規模一年比一年盛大，佛敎出家 

刹 度 ，成了城中傳媒爭相報導的大事；就是 

連像新紀元的思想，亦迅速得到認同。最令 

人 吃 驚 的 是 ，儘管敎育與經濟水平不斷提  

高 ，民間一些粗陋迷信的宗敎活動，卻在中 

產階极大受歡迎。

中國大陸內的宗敎熱，先為政府否認， 

後來斥為封建復辟，最後卻不得不予承認， 

有時還加以表揚！

1 9 8 9年 七 月 （天安門慘劇後一個月）， 

中國通訊社發放了一則報導：「宗敎熱正在 

大陸農村蔓延」 ；且語多嘉許，是中國官方 

機構罕見的。報 導 說 ，江蘇省某縣的二十一 

個鄉鎮全部有基督徒存在，其中信徒千名以 

上的鄉鎮有八個。到 1 9 8 8年 底 ，該縣信徒總 

數 已 達 19,640人 ；到了 1 9 8 9年 ，信徒人數  

更為劇增。這些信徒有完善的組織，分別在

七十個敎堂過宗敎生活。

若按過去的慣例，官方報導完宗敎熱潮 

後 ，總是加上馬列 A 股式的解釋，一方面責 

備人民迷信，另一方面又自我安慰，說宗敎 

怎樣隨著歷史而誕生，也終必被歷史永遠淘 

汰 ；但這一次的報導出現可喜的改變。它 

說 ：「大陸農村敎徒的一個顧著特點是，他 

們的行為均為模範公民。江蘇某縣沙金村三 

組的三十九戶農民，信徒約有三十一戶，這 

些信敎戶沒有一戶不完成上徽公糧任務，沒 

有一戶違反生育計畫，沒有一戶不實行死後 

火 化 ，也沒有一戶不積極『上河』 （即修水 

利 ）的 。」這種被稱為 r 模範公民」的 ，在 

今日人人向錢看的大陸極為少見。

基督敎當然不是惟一興旺的宗敎，很可 

能也不是最與旺的宗敎。在 1979 ~ 8 9 年較 

開放期間，大陸各處不斷有宗敎熱潮興起的 

報 告 ，而且官方對 此現 象深 感困 擾的 是 ， 

r 入敎者絕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放棄無 

神論來坂依宗敎，無論是基督敎、天 主 敎 、 

佛 敎 、道 敎 、回敎及新與的宗敎場所，都揖 

滿了人 。在像西藏的一些地方，宗敎與民情 

有著不容分割的關係，中央武力鎮壓，只會 

造成人民更大的反抗及離心力。這現象一方 

面令中央感到棘手，另一方面亦迫使他們改 

變昔日對付宗敎的強暴手段；1 9 8 7年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宗 敎 ，一種文化現象》 

( 作者是馬德鄰、吾 涼 、汪 曉 魯 ）的解釋值 

得 注 意 。此書開頭便指出，昔日馬克斯的宗 

敎觀過於負面，完全忽略它正面的價值，它 

說 ：

「如果宗敎只是一切讓見的總成，是一 

切 違 反 人 性 的 大 全 ，是一切科學的死  

敵 ，那麼對於宗敎的否定就是一件很容 

易的事。然而事情並不那樣簡單，這就 

促使我們在注意宗敎負面的同時，也要 

認真對待它的正面，惟有這樣才能更準 

確 地 把 握 宗 敎 的 本 質 ，更 客 觀 、更中 

肯 、更全面地對宗敎作出評價。」

中國自天安門慘劇之後，人民失去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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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信仰；沒有了共同信仰，社羣就失去了 

凝 聚 力 。信仰真空的現實，一方面成了統治 

幅員廣關、成分複雜的中國最嚴峻的問題， 

另一方面亦為各類型的宗敎提供很大的發展 

空 間 ，不論是新的或舊的宗敎；對傳統宗敎 

來 說 ，也是一個要深切反省的問題。

楊牧谷

另 參 ：小敎派 （Sec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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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H e .  / 揚牧谷

New Testament Theology 新 約 神 學

新約神學作為一獨立科目來研究，還是頗近 

期的事。

1.歷史

新約神學的與起是在十九世紀初，主要是因 

為 傲 蒙 時 代 ( Enlightenment )*對聖經研究  

的影響而來〔G. L. B a u e r四巨冊的德文著作 

( 1800 ~  2 ) ' 很可能就是最早期的新約神

學〕。 較 早 時 ， 聖 經 神 學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是從十七世紀更正敎的神學與  

起 ，目的是 E 助敎義學〔Dogmatics** ; 參系 

統 神 學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f〕，為敎義  

提供不同的支持經文，也要幫助敎會的敬虔 

生 活 ，更新她的神學與生活，把一些被認為 

是 外 來 、騰測和哲學的因素清除。可是在啟 

蒙時代的環境下，聖經神學就有一個完全不 

同的角色了（參 J. P. G a b l e r在 1 7 8 7年劃時 

代的就職演講，他指出聖經神學與敎義神學 

的 不 同 ）。啟蒙時代最關注的，是人理性的 

自主權（「人為萬物的準繩」），亦即拒絕 

聖經為每字皆敢示及最後的權咸；它要像任 

何一本書那樣，被看為純是人的創作，也要 

接受當時剛冒起的歴史批判方式的研究（參 

聖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cism* ) 。

這樣否定聖經的啟示，亦等於說聖經的 

正 典 地 位 ’ 已不再理所當然地被接納〔參 J.

S. S e m l e r的多冊名著（1771 ~  5 ) ，他指出 

人必須 r 自由地考查」聖經的正典問題）〕。 

結果舊約和新約的統一性，就愈來愈受人懷 

疑 。同一時間，人對壁經神學的尋索，已經 

由從整本聖經建立一種神學，轉變為對兩約 

分開 處 理 ；在這等因素下，新約神學終於發 

展成一個獨立的科目。

否認聖經遂字逐句為敢示，難免分割了 

啟 示 （Revelation* ；真 理 ）與聖經的關係， 

因為人的敎導根本就不能等同於神的道。因 

此聖經神學家很快就看出，他們必須分開要 

經 描 述 的 （descriptive ) 角 色 ，和規範的  

( normative ) 角 色 。插適的角色是聖經不同 

作者所敎導的，和希望我們相信的；而規範 

的 角 色 ，則是今天人認為整本新約所敎導  

的 ’和 人 所 相 信 的 。結果整個十九世紀以  

來 ，新約神學就是一條重新建立聖經的可信 

性 及 權 柄 的 漫 長 道 路 。包 琪 〔F. C. Baur, 

1792 ~  1860 ；參 杜 平 根 學 派 （Tiibingen 

School r〕努力的方向特別大膽，他企圖把描 

述的角色和規範的角色合而為一。他的論點 

是這樣的 ：新約是一本滿了矛盾觀點的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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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其核心是彼得屬猶太人的觀點，與保 

羅屬外邦的觀點互不相容），但新約卻記述 

了 「靈 」 （G e is t ) 向前邁進的記錄，這使人 

的自我意識得到自由。飽爾認為基督敎是絕 

對的宗敎，因為特別在它最早的形式中（即 

耶鮮與保羅的基督敎），前所末見地記錄了 

那位絕與者的顯現。

這觀點與黑格爾（H egel )•的騰測哲學 

結合起來，包括黑格爾之歷史辯證觀，不過 

其直接的影響力則日漸式微。到了十九世紀 

末 ，新約神學差不多成了只具描述性的學  

科 。人最常用的方法，是找出新約作者個別 

具 支 配 作 用 的 「敎 義 觀 點 」

( L e h rb e g riff) ' 然後留意它們的異同。這 

方法一個常見的傾向和包琪的差不多，亦即 

認為新約是由很多彼此不容或矛盾的神學構 

成 〔如 H. J. H o l t z m a n n  ( 1832 ~ 1910 ) 在 

1 8 9 7年的作品〕。他們差不多都認為，新約 

規範的元素，是在耶穌的敎訓中（主要本於 

馬可福音來重建）。他們雖然用上了歷史批 

判 法 ，仍然強調誇釋者與經文有一定的距  

離 ；結果他們的言論，就像新康德派的道德 

家一樣（參德國自由主義，Liberalism, G e r 

m a n *  ) °

威 列 得 （Wil h e l m  Wre d e ,  1859 ~  

1906 ) 曾就新約神學的目的與方法，寫過一 

篇重要的文章（1897 ) ;它的重要乃在指出 

新約神學自啟蒙運動以來選揮的路，無形中 

亦決定了以後發展的路向，自本世紀初至 

今 ，都 是 一 樣 。對 威 列 得 來 說 ，「新約神  

學 」一詞是完全不適當的（他文章的題自正 

反映此點：「所謂新約神學」）。新約不是 

一本抽象的神學作品，乃是一個活生生的宗 

敎的記錄；它並不是記錄信心、希 望 、愛心 

等敎義的不同概念，乃是表達了不同作者真 

實的信心、希望和愛心等歷程。再 者 ，我們 

若單注意新約是不是一本完整又封閉的集  

子 ，這態度是不對的，因為正典的問題，是 

後人加進新約文獻的。事 實 上 ，新約是早期 

基督敎文獻能留存至今的一部分，其實與別

的 作 品 同 屬 一 個 系 列 （參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 

Apostolic Fathers* ) ;而當代非基督徒的宗 

敎 作 品 ，亦是屬於同一類。就此意義而言， 

威列得可說是宗敎歷史學派（History-of-Re- 

ligions School )*的先驅 ° 他代表的，是一種 

極其嚴格的歷史考證方法，目的是要找出第 

一世紀地中海世界中，基督敎在怎樣一個宗 

敎與文化的壤境下成長起來。結果下來，威 

列得提醒我們，假如新約神學仍要忠於啟蒙 

運動的根源，就一定要定規它的任務是描述 

的 ，且是在歷史研究的範圍下進行。假如它 

為了滿足現代人對信仰宣言（系統神學）的 

要 求 ，變成了規範的探索，就會否決了自己 

原有的任務。

直到目前為止，真正能回應威列得之挑 

戰 者 ，惟有布特曼（B u l t m a n n  )*而 已 。绘釋 

者的任務，是要明白作者，而且要比作者更 

透 徹 地 明 白 他 自 己 ；這 個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的立場指出，新約作者說 

了什 麼 ，和他們的意思是什麼，二者不能等 

同 。新約的敎訓紛伝，又常互相矛盾，大多 

數是集中在耶穌這個人及其活動上，用的言 

語 和 概 念 又 都 是 過 時 的 神 話 （M y t h r 世 

界 ，這是誇釋者要解決的問題。但這等敎訓 

的動機，是要表達人偶發的自由、人的存在 

能向超越的經歷敞開，以及由耶穌的十字架 

帶來真實的末世存在—— 這都是經過化除神 

話後才能得到的信息，而此信息對現代人及 

基督敎信仰，都是適切的。布特曼的新約神 

學 （1948 ~  53 ) 忠於純粹的歷史研究，而且 

在不犧牲自主的歷史再造下解釋新約，使新 

約對現代人產生意義。

布特曼之化除神話運動受到批評，特別 

是 他 解 釋 新 約 時 ，太 倚 賴 現 代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提供的綱目。庫爾 曼（0. 

C u l l m a n n，1 9 0 2年 生 ）的 作 品 ，代表著回  

應布特曼的另一極端。雖然庫爾曼相信耶穌 

與使徒們都錯誤地以為祂的再來是即時的， 

但他認為所有新約作者，均有相同的救恩歷 

史 （Salvation-History f 觀 點 ，而此觀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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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應用在現代人身上的。

二十世紀已接近尾聲了，今天學者大都 

承 認 ，要尋找單一的新約神學是不可能的。 

他們現在相信，新約聖經是由不同的敎義及 

神學觀點之經文組成，倘若說它們之間有什 

麼 相 同 ，那就是相信歷史的耶穌與被高舉的 

基督之間是連貫的〔如 ：蓋 士 曼 （E. K a s e 

m a n n  ),、J. D. G. D u n n ]  °

在歷史批判主流之外的新約神學，數量 

不 多 ，且多是近代才有，原因與一個廣為流 

傳的信念有關，就是以為凡接受聖經是受歷 

史條件制約的，就一定要否認它是逐字遂句 

的啟示。霍 志 恒 ( G. V o s  )*對這信念提出挑 

戰 ，他發展出來的新約神學，即是本於聖經 

的敢示及正典的統一。除此之外，賴 德 （G. 

E. Ladd, 1974 ) 和 古 特 立 （D. Guthrie,

1981 ) 亦 是 持 守 相 同 的 傳 統 。以下要討論  

的 ，也是以這立場來處理新約神學。

2 .結構與內容

新約神學是墨經神學一個重要的分枝，它在 

這傳統中預設了逐字遂句的啟示，和正典的 

統 一 。此等預設的目的，就是要把新約整體 

的敎訓陳明出來。

要達成這目標，有幾個因素是重要的：

a . 漸進式故示

聖經不是一本敎義手冊或倫理書，它是由許 

多不同的文體記錄特別敢示的歷史；它本身 

成 書 的 歷 史 （參 聖 經 ，Scripture"* ) ，亦為 

此歷史的一部分。這個漫長的歷史，自伊甸 

園已經開始，人 墮 落 （Fall T 後 ’使由神的 

救 睛 ( R e d e m p t i o n  )*工作接上；其中有祂的 

話語作見證及解釋，基本上是在祂與以色列 

人立的盟約（C o v e n a n t  )*上 ，直到在耶穌基 

督的位格及工作達到高潮。由此可見，聖經 

啟示基本上就是救瞻的，或說是立約及歷史 

的 ；而墨經神學則是要探究並澄清這個在歷 

史中漸進的特別敢示。

b .故示的終點

新約關心的，不是敢示的過程，而是這過程 

的 終 局 ；不斷的發展與進步，只不過是舊約 

結構上的標記，其間的分別可由下面一事得 

知 ：舊約成書歷時千年，而涵蓋的時代亦相 

當 長 久 ，新約卻是在一代間完成，而其核心 

就是耶穌基督和由祂引起的歷史後果。再 

者 ’從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的 角度觀  

之 ，新約正是啟示過程的末世終點（參來一 

1 ~  2 ；那裡指出古時神「多次多方」的啟 

示 ，祂兒子就是 r 末 世 」的敢示 ）。這倒不 

是否定新約啟示的本身含有漸進的特性（施 

洗約翰的工作— 耶穌在地上的事奉—敎會的 

建 立 ），事實上這個漸進的方式，對新約信 

息十分重要。福音能否成立，在乎基督是否 

由受 辱（受苦與死亡）去到被提（復活與被 

提 ）；但在這些階段中，我們仍未充分注意 

到 其 發 展 ，而其仔細的模式也沒有建立起  

來 ，特別以使徒敎會為然。新約作者最關心 

的 ，是基督的死與復活這事實，以及祂再來 

所引致的救續終局；他們的目的，是要從這 

空前的事件，找出敎會要怎樣活在這世界的 

敎 導 。作為救瞻歷史之終局記錄，新約基本 

上是從復活的角度來見證基督，因此我們說 

新約是紛転，但基本上又是統一的見證，見 

證那位曾經被釘，現在又被高舉的耶穌。

C .耶林與新約作者

耶麻的敎訓不是正典中的正典，好像因著耶 

穌非凡的人格與工作，就成了新約最重要和 

最純 正的 真 理 ，而 使 徒 （Apostle )•的敎訓 

則屬於邊睡地區，較不重要。耶穌和祂的敎 

訓 ，與使徒及其他新約作者的關係，應該是 

「一種要解釋的事實，以及對這事實之解釋 

的 關 係 」 （G. Vos, B ib lic a l Theology, p. 

325 ) 。新約的統一是有組織的，耶鮮的敎訓 

與使徒的敎訓也相輔相成，我們若把二者分 

別 拆 開 ，就變得不可解了。使徒的敎訓是耶 

穌敎訓必須的延伸，因使徒是從耶穌復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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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舉這角度來寫作；而耶穌的敎訓，則是 

使徒敎訓的預設及基礎。

d .統一性及相異性

我們怎樣評估聖經那不能忽視的相異性，顯 

然十分重要。這種相異不僅是聖經中相對、 

人性和歷史的一部分，也與它統一或神聖  

( 如 啟示 、真 理 、永遠有效）等特性相對； 

相異性也不僅反映出新約聖經是由許多不同 

的作者寫成這一事實，更重要的，也許更正 

確 的 ，是相異性正足以表明新約是出於神的 

(參帖前二 13 ；保羅論及自己的道滿有人的 

個性及印記，然而他們「不以為是人的道， 

乃以為是神的道」）。研究新約的相異性， 

不僅是研究聖經屬於人的一方面，也同時是 

研究神敛示中不同的寶庫。人有傾向忽視或 

E 抑新約敎訓中歴史的特殊，又或者企圖調 

和它或統一它。其動機可能是良善的，就是 

害怕相異性會削弱聖經的可信，或減低它的 

統 一 。這是錯誤的，對新約研究有害無益， 

因為至終說來，這會蒙蔽 r 神 百 般 （或作多 

元 化 ， po lypo ik ilos ) 的 智 慧 」 （弗 三

10 ) 。聖經的統一，是在相異中見統一，或 

更適當地說，反映出神自己的位格是統一的 

相異性。

e .分析 的 或 是 主 題式 的 方 法？

研究新約神學有兩種基本的方法，一就是分 

別列出不同作者特別的敎訓，或是按整本新 

約的重要主題來解釋。這兩種方法是相容  

的 ，採用主題法的，必須同時留意不同作者 

作出的貢獻；採用分析法的，也要留意聖經 

不同類別之作品存在的相互關係和協調。但 

整體來說，分析法有兩方面較優勝：i.它充 

分注意到新約聖經的相異，這是主題方法較 

易忽略的；ii.它使新約神學更能服役於系統 

神 學 ；系統神學不單要處理新約，也要顧及 

舊約和敎義史。主題式的新約神學很容易便 

會重複系統神學的工作，從而混靖了敎會整 

體的神學使命。

f . 分析的新約神學

簡單地說，它是由四福音中耶穌升天之前的 

事奉及宣道開始。毋庸置疑的，福音書不是 

編 年 紀 ，並非不偏不倚地把所有事實記錄下 

來 ；福音書乃是本於在基督裡的信心而寫成 

的 （如 ：約 二 十 3 1 〜二十一 25 ) ，而且都 

是在祂被提的啟發下寫成，每一事件均反映 

出基督被提後敎會的關懷。在敎述中，要分 

辨福音書的作者怎樣編輯毎份資料，實在不 

大 可 能 ；然而我們仍然可以看出，路加寫的 

福 音 書 ，是要敛述耶穌在升天之前，「開頭 

一切所行所敎訓的」 ，而其他福音書的作者 

也心意一樣（參可一 1 ;約二十 3 0 〜 3 1 ，二 

十一 25 ) 。故 此 ，四福音就是耶穌在地上傳 

道的可靠記錄，與祂升天後的敎會發展分別 

開 來 。

按對觀福音的記載，耶鮮宣講的中心是 

上帝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此國是神本於 

救恩來管理祂的創造（太二十 A  18 ) ，是舊 

約應許了，現在終於來到及成就的（太十三 

1 6 〜 17 ; 路 十 23 ~  24 ;可一 15 ) ；這國是 

透過耶穌這個人，人類的彌賽亞及其工作成 

就 的 （太 十 六 16 ; 可 八 29 ; 路 九 20 ) 。這 

個末世的秩序與基督來臨有關，不僅是現在 

的 （太十一  11 ~  12 ; 路 十 六 16 ；太十二

28 ：路十一 20 ) ，也屬於將來的；是即時的 

( 太 四 1 7 ，十六 28 ；可 九 1 ; 路九 27 ) ，也 

是不知期限的（太 八 1 1 〜 12 ; 路十三 28 ~

29 ；太 二 十 五 31 ~  3 4 、 41 ) 。在約翰福  

音 ，上帝國或天國一類詞語較少見（但參約 

三 3 、5 ，十 八 36 ) ；從一 開 始 ，作者就把 

核心放在耶鮮是神的兒子（約一 3 4 、4 9 ，三 

1 6 〜 18 ) ，以及本於祂的位格來解釋祂的工 

作 。耶穌在較長的談話中，指出救恩是本於 

祂 的 本 體 特 性 ，如 祂 是 生 命 、光 、真理等  

( 約六 35 , A  1 2 、32 '十一 25 , 十二 3 5 、

3 6 、46

14 、 17 ) °

耶 穌 （Jesus f 與 保 羅 （Pau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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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合起來就構成了新約神學的核心，保羅 

「所作的不是別的，只是解釋末世的實體， 

這在基督言論中則稱作國度」 （H. Ridder- 

bos, W hen the Tim e Had F u lly  Come,

G r a n d  Rapids, MI , 1955, pp. 48 ~  9 ) ° 對

耶 穌 來 說 ，上帝的國度是末世最偉大的實  

體 ，它 是 將 來 的 （林 前 六 9 ~  1 0 ; 加五 

2 1 ) ，也 是 現 在 的 （羅 十 四 1 7 ; 林前四

20 ) ，但直接論到國度的經文不是那麼多。 

保羅的核心信息，是在基督的死和復活（徒 

十 七 2 ~  3 ; 林前十五 3 ~  4 ) ，這正是四福 

音書的高潮，是耶穌所說的歷史的轉振點， 

亦即是國度的來臨（太 十 六 21 ~  28 ; 可九

1 、 31 ; 路十A  3 1 〜 34 ) 。耶穌的死與復活 

引進了末世新時代，有時則稱作新創造；這 

時代與舊時代和舊創造是重疊的，直到祂的 

再 來 （如 ：羅十二 2 ；林前一 18 ~二  9 ，十

11 ；林 後 五 17 ；加一 4 ；弗二 1 ~  10 ) 。在 

此 世 ，敎會已因著璧靈的居衷而體現到末世 

的 實 體 （羅 A  23 ；林後一  2 2 ，五 5 ; 弗一

14 ) ，它與被提升的基督是相關的（羅 八 9 

〜 10 ；林前十 五 45b ；林 後 三 1 7 〜 18 ) ； 

保羅有時則以別的主題來解釋它，如 ：復和 

( Reconciliation* ; 林後五 10 〜六 2 ; 西一

19 ~  23 ) 、公 義 （Righteousness* ；羅一 17 

~ 六 23 ；加二 16 ~ 三 22 ) 、成為神的兒子 

( 羅 A  14 ~  30 ; 加 三 2 3 〜四 7 ) ，和壁靈 

( H o l y  Spirit* ; 羅八 1 ~ 1 7 ; 林後三  3 〜 

18 ；加 五 1 6 〜 26 ) 。

其他新約的著作，亦同樣本於基督的死 

和復活來解釋末世（徒二 14 ~  36 ;來一 2 ， 

九 26 ；雅 五 3 ；彼前一 20 ；彼後 三 3 ；約 #

二 18 ; 猶 18 ;啟一 1 ~  7 ) ，並且對新約神 

學的主要軸心（耶穌一保羅）作出不同並獨 

特的貢獻。

另 參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 ; 舊約神學  

( O l d  T e s t a m e n t  T h e o l o g y  ) ; 保 羅  

( Pau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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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on, Isaac 牛頓 （1642 ~  1727 )

牛 頓 是 劍 橋 大 學 的 數 學 敎 授 （自 1 6 9 9年 

起 ），以及皇家學會的主席（R o y a l  Society, 

1703 -  27 ) >也是當代最重要的物理學家。 

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 

來解釋星體的活動，和一切在太陽系內的現 

象 。他 的 理 論 在 《數 學 原 理 》 （Princ ip ia  

Mathem atica, 1687 ) 發 表 ，掀動了科學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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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人從此不再看宇宙是一個無理性的大混 

S L ，或視之為神不斷介入的場所，它是按可 

計算出來的律則運作的；而且起碼從原則來 

說 ，它的秘密可以透過 S 久邏輯的探求而發 

現出來。

牛頓與他同時代出名的科學家一樣，是 

個非常敬虔的人，他相信自己發現的律則， 

都是由創造者頒下的，祂需要不時介入，修 

正不正常的地方，不然的話，由於不斷地失 

去 能 源 ，字宙就不能維持下去。然而這思想 

不能維持太久，到了十 A 世 紀 ，人愈來愈相 

信 ，字宙間一切看來不正常的地方，都可以 

透過修改科學理論來解釋。就 這 樣 ，「縫隙 

的 神 」消 失 了 ，隨 之 而 去 的 還 有 神 廣  

( Miracle )*，和神的照管（Providence )* 等 

觀 念 。

雖然牛頓的科學思想深具革命性，但他 

的宗敎信仰在當代卻平平無奇。他認為人不 

應把科學（Science )*與宗敎在公眾辯論中相 

提 並 論 ；他對聖經與世界的年期表、預 言 ， 

和懷金術的研究保持秘密，而他對三位一體 

( Trinity )*的敎義的懷疑亦秘而不宣。我們 

從牛頓沒發表的文章中知道，他並不看自己 

為神體一位論者（Unitarian t  ；他批評亞流 

( Arius )* 和亞他那修 ( Athanasius )*，認為 

他 們 都 把 聖 經 簡 單 的 信 息 與 形 上 學  

( Metaphysics )**混 靖 了 。牛 頓 似 乎 不 察  

覺 ，他 不 能 嚴 肅 地 相 信 道 成 肉 身  

( Incarnation )*，與他對時空的了解是完全  

一致的。正如他相信的，假如絕對的時空是 

神的屬性，神就成了宇宙的承載者，因此道 

成肉身就是不可思議的了。

到了十九世紀初期，人對磁場和電學的 

研 究 ，有了新的發展，牛頓的原理還能否普 

世地應用，愈來愈引起人的懷疑，這就為相 

對論和量子力學預備了道路。至於愛因斯坦 

( 1879 ~  1955 )掀起的另一場科學革命，能 

否為基督敎創造另一個有利的環境，來了解 

神的創造，實際的果效還要靜待觀察；不過 

有些神學家已經朝這方向努力了（參多倫

斯 ' Torran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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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ca rn a tion (London, 1969); R. S. Westfall,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CN, 1958).

P.N.H.

N i c a e a尼 西 亞 參會議 （Councils )

Nicene C r e e d 尼 西 亞 信 經 參信經

( Creeds ) °

Nicholas of L y r a 呂拉的尼古拉（約 

1265- 1349 ) 是中世紀晚期最具影響

力的釋經者。他生於諾曼弟，在巴黎大學讀 

神 學 之 前 ，已 經 加 入 方 濟 會 （Franciscan 

O r d e r  )* ；他是個精專的希伯來學者，熟悉 

猶太人的舊約誇釋書。後來他在方濟會被按 

立為巴黎及勃艮第的敎區長。接著他就捲入 

了 見 主面 的異 象（參 神 的 異 象 ，Vision of 

G o d  ),的爭辯當中，他反對敎宗若望二十二 

世的觀點，即認為那些在恩典中去世的基督 

徒 ，在最後審判之前不能享受此福分。尼古 

拉非常關注猶太人信主的情況，在他的講道 

與寫作都表達出來。

尼 古 拉 寫 過 很 多 書 ，有些至今仍未出  

版 ；但 他 最 重 要 的 貢 獻 還 是 在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上 ；他曾分作兩冊來解釋 

全 本 聖 經 ：第 一 冊 （1322 ~  3 1 年 寫 ）解釋 

聖經的字義；第 二 冊 （1339 ) 則是聖經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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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道德的敎訓。此等《講經集》（P ostillae ) 

成了當代標準 的 釋經 書 ，廣為聖經學者引  

用 。後來正式出版 （ 1471 ~  2 ) ，成為第一 

本印刷出來的聖經註釋書 ，不久就再版多  

次 。尼古拉曾以武加大本與希伯來經文比  

較 ，把結果寫成專文；又寫了兩篇文章，指 

出猶太人解釋的基督是不正確的。

尼古拉的《講經集》實在太受尊崇了，很 

多時候被視為中世紀《標準釋經書》（G/ossa 

O rd ina ria ) 的 補 篇 ，在一些版本還與《標準 

釋經書》印在一起。這兩本釋經書均被視為中 

世紀解經界最高的成就。在第一冊的前言部 

分 ，尼古拉宣告聖經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敢 

示 神 聖 的 真 理 ；他認為這是神學惟一的來  

源 。他承認聖經可以有多過一個意思，但強 

調它的字面意思才是最基本的。其他一切意 

義都要本乎它；因此他建議要避免太多令人 

混 亂 的 解 釋 ，認 為 這 是 經 院 哲 學 學 者  

( Scholasticism )*混靖聖經意思的主因 ° 他 

還建議採用歷史和文法的方法，來作釋經大 

體的標準。

尼古拉既以此為釋經的原則，隨即發現 

一本可靠的聖經原文，是多麼重要。聖經原 

文常因不小心的抄寫及日後大意的修訂，而 

弄得模糊，因此他堅持要放下武加大本，儘 

可能以希伯來原文為定準。到底尼古拉受拉 

希 （Rashi '即 Rab bi  S o l o m o n  b e n  Isaac 的 

簡 寫 ， 1040 ~  1105 ) 的影響有多深，至今 

沒有定論。可以肯定的是，尼古拉不是第一 

個留意拉希的基督敎釋經者，但他比其他人 

更小心和深入地研究他。尼古•拉的晚期明顯 

地已更脫離拉希的影子。

尼古拉尉敎會的傳統亦有類似的態度， 

他認為敎父的見解不是非要接受不可的，它 

們也要接受聖經的批判；加上他堅持經文字 

面意義的首要地位，這些態度與後來的路德 

和其他改敎家是一致的。路 德 （Luther )*對 

尼古拉也推崇備致，因為他的目的，也是要 

找出聖經作者的原意是什麼。

參考書目

H. Labrosse, ‘Biographie de Nicolas de Lyre，， 

Etudes Franciscaines 17 (1907), pp. 489 〜 505’ 593 

〜 608; A. Skevington Wood, ‘Nicolas of Lyra', EQ 

33 (1961), pp. 196 〜 206.

A.S.W.

Niebuhr, H. Richard 李 察 - 尼 布 爾  

(1894 ~  1962 ) 自 1 9 3 1年起便在耶魯

任 敎 ，直 到 離 世 。他 是 賴 荷 •尼 布 爾  

( Niebuhr, Reinhold )*的弟弟，兄弟二人代 

表了美國新正統主義 （N e o - O r t h o d o x y  )*的 

左 派 ；他一生努力的，是要整理出一個較完 

整的基督徒世界觀。

尼布爾最重要的神學作品是《敢示的意 

義》（The M ean ing  of R e ve la tio n，道 聲 ， 

21992 ) 。他推介的是一種「透視式的相對主 

義 （Relativism )*」 ’並且勸勉信徒接受一  

種 「認信式」的立場。尼布爾認為任何人對 

真 理 的 認 識 ，都會受歷史及文化的因素左  

右 ， 但 他 卻 斷 然 拒 絕 不 可 知 論  

( Agnosticism f 。他 說 ，在一個敢示的經  

歷 ，人真正可以認識那位絕對者，但我們的 

認 識本身，卻不是絕對的，因此我們不需要 

否 認 別 的 啟 示 ，來肯定自己是 對的 。敢示 

( Revelation )*本身是很個人的，卻不是命 

題 式 的 ；所啟示的是意義，不是資料，而不 

同的意義也可以向其他人啟示出來。基督徒 

的責任乃是按著耶穌基督的樣式，來看不同 

的生命。

尼布爾是在《基督與文化》（C h ris t and 

C u ltu re，道 聲 ，51992 ) 一書列明這些觀  

點 ，在 此 書 ，他描述基督與文化五種可能的 

關 係 ：1 . 「基督 反對 文化 」，是柜絕世界  

的 ，信徒必須從邪惡的世界退下來，自組成 

一 蒙 棟 選 的 羣 體 ；不 沾 手 政 治 、藝 術 、軍 

事 ，以及屬世的娱樂。人愛啟示多於「整全 

的理性」 ；基督已經在山上寶訓賜下天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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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例 ，祂的門徒必須以天路客的身分活於此 

地 。2 . 「基督屬於文化」，是把基督當成某 

一文化 (：Culture ) '的 代 表 人 物 , 祂 既 羅 含 著  

文化的價值，但同一時間又提供批判文化的 

準 則 。啟示被理性收服了，神與世界的分野 

不 再 明 顯 ，而 基 督 的 救 恩 ，只不過是某種  

r 道 德 影 響 力 」而 已 。 3. r 基 督 凌 駕 文  

化 」 ’其 格 局 有 點 像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quinas f 的《神學總論》，一切文化建制都  

必 須 建 立 在 r 自然律」 （參 律 法 ，Law**) 

之 上 ，都是有限制的。基督的超自然律已經 

敢示出來，好使我們能得到救恩。自然需要 

恩典的補助和完成，而二者都來自基督。4. 

「基督與文化相反相成」，認為世界是絕對 

敗 壞 的 ，卻不為神所棄，祂設立社會各種機 

制 ，來防範混亂的洪潮；我們這些罪人就是 

活在這些必須之邪惡中，只能靠恩典得稱為 

義 ，其結果就是一種非常私有及個人的基督 

敎倫理。5 . 「基督改造文化」，世界雖然是 

墮 落的 ，卻可以成為壁潔，無論就個人或整 

體社會而言，都是如此。

尼布爾第三本重要的神學作品，是《徹底 

的 一 神 主 義 與 西 方 文 化 》 （Rad ica l 

Monotheism  and W estern C u ltu re，本於  

1 9 5 7年的演講稿寫成），他呼顧人採取一種 

整合的方法，來處理文化、政 治 、科學和宗 

敎 等 問 題 。他 認 為 我 們 要 拒 絕 多 神 論  

( Polytheism )*，因為多神論不過是人對許  

多價值中心所作的零碎追求而已。同樣地， 

惟尊一神論（H e n o t h e i s m  )*也是不可取的， 

因為那是人選定一個有限的價值中心，像一 

個國家、敎 派 、政 黨 等 ，並且排斥異己。一 

神 論 （M o n o t h e i s m  )*卻 不 同 ，那是相信及  

效忠本體的本身，祂是各種價值中心的來源 

和B 集 點 。

尼布爾其他作品均能顯出這種整合的遠 

象 ，同時又常能提供有用的類型給我們思  

考 。

參考書目

L,. A. Moedemaker, The Theology o f H.

R ichard N iebuhr (Philadelphia, 1970); J. Irish’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H. Richard Niebuhr (Atlanta, 

GA, 1986)； D. F. Ottali, M eaning and M ethod in  
H. R ichard N iebuhr’s Theology (Lanham, MD, 

1983)； P. Ramsey (ed.), F a ith  and E th ics: The 
Theology o f H. R ichard N iebuhr (New York, 

1957).

R'M'P.

Niebuhr, Reinhold 賴 荷 • 尼 布 爾  

(1892 ~  1971 ) 二十世紀中葉敎會思

想在社會及政治的挑戰下，仍能有可觀的發 

展 ，實要歸功於賴荷‘尼布爾。大西洋兩岸 

的資深政客及政黨，均先後對他表示謝意。

1 9 1 4年 賴 荷 . 尼布爾在耶魯畢業，接著 

使在底特律一間長老敎會任牧職，他工作的 

對象不少是福特汽車廠的工人，而當時的汽 

車 工 業 ，又正發展出一種聯合的勢力，這經 

驗對早期的賴荷有極深的影響。從神學院帶 

出來的烏托邦主義，似乎與現實世界的集體 

力量扯不上關係，於是他放棄了二十世紀初 

盛行的自由更正敎的社會思想。他出版的第

一 本 書 ，叫做《文明需要宗敎嗎？》（ Does 

C iv iliza tio n  N eed  R e lig ion?  N e w  York, 

1927 ) ，其後他便離開底特律，到紐約的協 

同 神 學 院 （U n i o n  Theological Seminary, 

N Y  ) 任實用神學敎授，直到退休。

1 9 3 2年他出版了最具影響力的書：《道 

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 M an and  

Im m oral S o c ie ty， 楊 績 譯 ， 永 望 ，

1982 ) ，他在這書無情的鞭键自由派，認為 

他們對當代社會建制的反應無濟於事；他開 

始建構一種公 義的 神 學 ，認為它才忠於聖  

經 ，同時又能回應現實的權勢。尼布爾除了 

敢於 面 對 社 會 秩 序 ，和政治生活的結構問  

題 ，他對馬克斯思想（M a r x i s m  T 亦相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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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有時還稱自己是基督徒的馬克斯主義  

者 ，但他的神學根底，仍是屬於由歐洲之巴 

特 （Barth )*及 潘 霍 筆 （Bonhoeffer f 所代 

表的 新正 統主 義（N e o - O r t h o d o x y  )*。在很 

多 方 面 ，他與加爾文（Calvin f 和奥古斯丁 

( Augustine )*都是一 脈相 承，要求全面及  

有 系 統 地 將 神 的 超 越 和 基 督 的 公 義  

( Righteousness )*表達出來，好應付二十世 

紀中葉人類悲慘的經驗。《人的本性與命運》 

( The N a tu re and D estin y o f M a n，文 

藝 ，41989 ；原 屬 他 1 9 3 9年的季富得演講  

稿 ）可說是他最詳細的神學宣言，亦被認為 

是近代最出色的基督敎信仰S 釋 。

有人批評尼布爾過分強調集團式的權力 

彰 顯 ，對人性太悲觀，同時又太強調人性的 

墮 落 ，正因如此，他不能把基督敎了解的聖 

愛 〔a g a p g  ；參 愛 （L o v e  應用在社會問題 

上 ；這也是他只能以公義作為基督敎信仰回 

應當代社會問題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愈來愈關心冷戰 

的 後 果 ，《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C h ild ren  

of L ig h t and C h ild ren  of Darkness, L o n 

don, 1945 ) 一 書 ' 就是賞試為民主提供一種 

比自由思想更有力的理據：「人渴求公義， 

因此可以建立民主；但人傾向不公義，因此 

必須建立民主。」（P. xiii ) 。他預先看到自 

由派對民主的樂觀是有問題的，而馬克斯對 

社會秩序的樂觀更是危臉。由始至終，他都 

有建立一個世界大同的遠象，特別是在冷戰 

期 間 ，他認為我們必須有更務實的了解和政 

策 ，才能幫助世界朝這方向發展。

二 十 世 紀 嚴 肅 的 政 治 神 學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家均不能忽略思布爾的貢獻，或 

他在書中提出的問題。

參考書目

E. J. Carnell, The Theology of Reinhold 

Niebuhr (Grand Rapids, MI, 1951); G. Harland, 

The Thought of Reinhold Niebuhr (New York’ 

i960)； R. Harries (ed.), Reinhold Niebuhr and the

Issues of Our Time (London, 1986); C. W. Kegley 

and R. W. Bretall (eds.), Reinhold Niebuhr: His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1956); D. B. Robertson, Reinhold Niebuhr’s 

Works (Syracuse, NY, ̂ 1976).

J-W.G.

Nietzsche, Friedrich 尼 采 （1844 ~ 

1900 ) 德國語言學家和哲學家。尼采是 

信義會牧師的兒子，他的大學敎育是修讀神 

學 的 。後來與趣轉移了，他便改修語言學， 

二十六歲就成為巴塞爾大學（Basel ) 的敎 

授 。但尼采的健康一直不好，動自己的學術 

責任不滿，加上看不過當代之宗敎及文化情 

況 ，終於全情投入哲學的寫作。

尼 采 在 一 本 作 品 中 （ Ecce Homo, 

1888 ) 高舉人的自我肯定，這是針對當代文 

化與宗敎界漲漫的消極主義而作出的反響。 

哲學家叔本筆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 

~  1860 ) 對人任何一方面都是悲觀的，大力 

鼓吹自我否定的道德觀。尼采認為基督敎輕 

視身體的生命，乾低美學；又因為強調普世 

的 道 德 律 ，而總是否定人的天然本性。此 

外 ，物競天揮的理論要人順從地適應外面的 

環 境 ，不是藉人的意志力來任意改變或剝削 

環 境 。

尼采全力反對上面各點。針對叔本筆放 

棄求生的意志，他強調一種可以改變人的價 

值 ， 甚 至 能 製 造 出 「超 人 」

( Uberm ensch ) 的意志力。為了代替自然 

選擇及自然律的 S 常 性 ，他提出生物學的生 

機 說 ，認為生物都能發放一種具創意的能  

力 。針對基督敎過度忽視現實，不斷認同現 

況 ，尼采透過《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 h u s  

Spake Zarathustra, 1883 ) , 戲劇化地宣告 

神 已 死 了 ，由此就可以敞開又新又闇的領  

域 ，給有意志力的人去迎接挑戰。

這樣就有兩種不同的生命態度，是互相 

矛 盾的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 The B ir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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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gedy, 1872 ) 分 別 稱 之 為 狄 尼 修 式  

( Dionysian ) 和 亞 波 羅 紐 式  

( Apollonian ) 。前者是與自然界原始的契  

合 ，以致能不斷有精力及有創意地活在此  

劾 ；後者則要求自制，好能與宇宙和文化的 

形態和秩序吻合。結果怎樣呢？我們有兩種 

不同的道德—— 奴綠道德：一種本於所謂絕 

對者而有的平等主義、民主式的，和勉強然 

許絕對的道德；主人道德：一種本於求權力 

的意 志，而力求冒出頭的道德。尼采要求自 

我 創 造 ，要求人都有堅強的意志；因此在他 

來 說 ，真理就是權力，意思是指凡擁有權力 

的 ，都 是 對 的 。這種道德必然是自我中心  

的 ，因為他認為只有這樣，一個失去活力的 

文 化 ，才可以奮與過來，而人類才能逃過衰 

亡的命運。

雖然納粹黨曾訴諸尼采，來作他們要創 

造一個超級種族的理據，尼采本人卻絕不會 

同意他們如此極端。尼采真實的影響力可見 

於 托 馬 斯 . 曼 （T h o m a s  M a n n ,  1875 ~  

1955 ) 和 海 塞 （H e r m a n n  Hesse, 1877 ~  

1962 ) 的小說，沙特和卡讓 ( Albert C a m u s ,

1913 60 ) 的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 ’ 以及神死神學（God-is- 

D e a d  T h e o l o g y  T ;神死神學要追求比自由  

神學所提供的更有生命力的宗敎。我們可以 

這 樣 說 ，尼采最重要的影響，是在塑造一種 

極 端 的浪 漫主 義（R o m a n t i c i s m  )*，把人的 

自 由 當 作 神 聖 的 救 星 ，以反抗 啟蒙 運 動  

( Enlightenment )*，及一切拖著人類腳跟的 

力量。

參考書目

著作：《悲劇的誕生》’ 劉崎譯’志 文 ’ 21972 

(The B irth  o f Tragedy, tr. F. Golffing, Garden City, 
NY, 1956)；《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余鴻榮譯，志 

文 ’ ^1993 {Thus Spake Zarathusa, tr. T. Common, 
London, 1̂967); H. W. Riechert and K. Schlechta, 

An International Nietzsche Bibliography (Chapel 

Hill, NC, 1960).

研 究 ：F. C. Copleston, F rie d rich  N ie tzsche : 
P hilosopher o f C u ltu re (London, 1̂975); W. Kauf- 

mann, N ie tzsche, P hilosopher, P sycho log ist, A n ti
c h ris t (Princeton, NJ, ̂ 1968). ,

A.F.H.

Ninety-Five T h e s e s九十五條 傳統

上認為是路德為反封羅馬敎廷售賣赦罪券而 

寫的九十五條理由，於 1 5 1 7年十月三十一日 

釘於威丁堡禮拜堂的大門上。雖然近代有學 

者 懷 疑 ，路德是否在那天把它釘上，有人甚 

至懷疑路德有沒有釘上，但傳統的說法，仍 

為最多學者接受。

敎宗猶流二世（P o p e  Julius II, 1503 ~

13 ) 在 1 5 0 6年與建的璧彼得大敎堂，規模宏 

大而耗財極巨，到他下任敎宗利歇十世接手 

時 ，已有 財盡 停工 之慮 。利歐為了完成此  

工 ，就發行赦罪券來暮集款項，並委任帖次 

勒 ( J o h a n n  T e t z e l，約 1465 ~  1519 ) 作赦 

罪券的總經理。他推銷的手法極為商業化， 

不斷強調付款購買的一刹那間，在懷獄受苦 

的 靈 魂 ，便立刻可以逃出生天，引起各地極 

大的不滿。

當時薩克森 （S a x o n y  ) E 禁止帖次勒進 

入 推 銷 ，位於薩克森的威丁堡敎堂自然亦向 

他關閉了 ；帖次勒使在薩克森鄰近的城餘 ;® 

堡 （Jiiterbog ) 推 銷 ’這 令 路 德 （Luther )* 

怒不可遏。

路德把他反對赦罪券的意見，分作九十 

五 條 列 出 來 ，其 中 心 思 想 是 ：赦罪券誤導  

人 ，以為赦罪可以用金錢買來，結果就忽略 

了真正的悔改。他一開始便解釋什麼叫做悔 

改 ，那是一種全人回轉歸神的行動，不僅是 

為了逃避刑罰，而赦罪券正好把這個思想扭 

曲了 。路德強調，只有神才可以赦罪，赦罪 

券最多只能免去敎會判定人的罪，而此事與 

人的救睛是毫無關係的。他 在 「赦罪券與恩 

典 」的 講 道 ，更清楚地解釋恩典是白白的， 

不是金錢所能交換得來；在神的恩典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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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被赦免的恩典，而此恩典也不是敎宗 

能控制或擺佈的。

九十五條列出了路德對救恩的基本了  

解 ，亦啟動了路德與羅馬敎廷漫長的對抗路 

程 ，史家遂稱九十五條為改敎運動的第一  

步 。

另 參 ：路 德 ，馬 丁 （ Luther, Martin ) ；改 

敎運動的神學（Reformation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自

H. Grimm (ed.), L u th e r's  W orks X X X I  (1957)；
F. Lau, ‘The Posting of Luther's Theses - Legend 

or Fact?’，CTM 38, pp. 691 ~  703; A. H. M. Lepi- 

cier, Indulgences, Their O rig in , N ature, and De

velopment (1928)； W. E. Lunt, Financial Relations 

o f the  Papacy w ith  E ngland, 1327 〜 1534 (1962), 
pp. 447 〜 620-

楊牧谷

Nom ina lism 惟名論這是指中 世紀 末 期

一個哲學思潮。起 初 ，那是指一種特別的探 

求 ：到底哪一種實體是「普遍觀念」都擁有 

的 呢 ？假如我們說某一種或某類別的東西， 

它們本身或其普遍觀念是否真實的〔real ；這 

是實名論者（Realist ) 的 立 場 ，得自柏拉圖 

主 義 （Platonism )*的發展〕呢 ？抑或一切皆 

從因襲而來，或只具一名稱 （nomen ) ，離 

開了個人就沒有真實的存在？

雖然所有中世紀神學家都承認，人只能 

透 過 信 心 才 能 明 白 神 的 啟 示  

( Revelation )*，但是用信心 （Faith )* 去接 

納敢示之前，總有某種基本的理性功能，去 

把神學的養見組織起來，這種理性功能的價 

值是什麼呢？那就人言人殊了（參信心與理 

性 ，Faith a n d  R e a s o n *  ) 。較古的奥古斯丁 

( Augustine f 或 方 濟 會 （Franciscan 

O r d e r  )*的傳統重視信心，視之為人願意接  

納神所要啟示的；而多馬 （T h o m i s m  )*及道

明 會 （Do m i nicans )*的傳統，則較重視理性 

整理神學養見的能力，認為這才足以回應神 

聖的理性。從這角度觀之，惟名論可說是不 

同形式的意志論（參意志 ，W i i r  ) 。惟名論 

的 精 意 ，不在乎運用普遍觀念來肯定它們沒 

有獨立的存在實體，乃在乎肯定神一切的作 

為 ，而不問其實在的證據。

這在個人救恩（Salvation )*上特別是如 

此 。雖 然 所 有 神 學 家 都 肯 定 聖 禮 的 恩 典  

( Sacramental* Grace* ) , 但明顯地，我們 

若沒有更初步的恩典去預備人接受聖禮，聖 

禮恩典就沒有什麼意思了。不 過 ，我們愈重 

視這種奥古斯丁式的先在恩典，就愈不需要 

聖 禮 ，甚至是施行聖禮的敎會（C h u r c h  )*。 

預恩並不在聖禮本身，而是在人奥秘地（參 

神 修神 學 ' Mystical T heo l o g y *  ) 及道德地 

r 盡己之所能」，亦即是在人的行為中〔參功 

德 （Merit )•； 另 參 奥 古 斯 丁 主 義  

( Augustinianism )* ；耶 穌 會 神 學 （Jesuit 

T h e o l o g y  )* ; 俄坎的威廉（William of O c k 

h a m  )*〕°

到 了 中 世 紀 末 ，這兩條路線漸漸極化  

了 。人愈覺得多馬主義太惟理，方濟會的反 

應 就 愈 極 端 。人愈來愈看神的恩典是任意  

的 。雖然人仍用因與果的語言，但含義卻不 

一樣了 ’它和現代人所了解的，近乎統計的 

含 義 ，或從觀察得到的 S 常性較接近。從這 

角 度 而 言 ，惟 名 論 可 說 助 長 了 改 敎  

( Reformation f 前期的懷疑主義；毋怪乎 

中世紀晚期的奥古斯丁主義者，如黑米尼的 

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Rimini )*和布拉得冗丁 

( B r a d w a r d i n e  T ’均稱惟名論有伯拉糾主  

義 （Pelagianism )* 的精神了。

改敎運動對惟名論的了解是完全反面  

的 ，有 些 人 甚 至 稱 之 為 適 合 主 義 。路德 

( Luther f 稱自己為惟名論者，但他同時提 

及惟名論騰測之愚 * ；他這樣稱呼自己，可 

能是他欣賞惟名論把當時神學界盛行的騰度 

特性顧露出來，而且他自己也肯定惟名論是 

沒有什麼實質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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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爾 文 （Calvin )•担絕騰度神的目的， 

亦應作如是觀（參《基督敎要義》，文 藝 ， I. 

ii.2; X.2； III.ii.6 ) ;這倒不是說改敎家董投多 

馬主義的理性懷抱，只表示基督敎信仰的歷 

史特 性 ，正取代這兩條哲學的路線，這一點 

在 改 敎 家 （參 改 革 宗 神 學 ， R e f o r m e d  

T heology*  ) 對 盟 約 （C o v e n a n t  )*的敎導尤 

為 明 顯 。神的因果關係不能再從理性去解  

釋 ，只能從立約的關係去解釋；神是被自己 

的應許之言所約束。

更正敎對神使人董生 （Regeneration f 

的神秘工作素感與趣，現在亦能看人之行動 

有其地位；就此而言，這也可說是適合主義 

的 復 興 ；這 正 是荷 蘭神 學 家 赫 曼 •巴文克 

( H. Bavinck )* 的觀點。

另 參 ：比 爾 （Biel, Gabriel ) 。

參考書目

E. Gilson, H isto ry o f C h ristia n  P hilosophy in  
the M idd le  A ges (London, 1955); E. A. Moody, 
Truth and C onsequence in  M edieva l Log ic ( A m 
sterdam, 1953); H. Oberman, The H arvest o f 
M edieval Theology; G a b rie l B ie l and Late  
M edieva l N om inalism  (Grand Rapids, MI, ^1967)； 

P. Vignaux, Le N om inalism e au X IV ^ s î c ie  (Mon

treal, 1948).

D.C-D.

N o rm 準 則 參 情 境 倫 理 （Situation 

Ethics ) o

Novatian 諾 建 天 （約 210 ~ 80 ) 原

為羅馬的長老，生平事镇可稽考的不多。主 

後 2 4 9〜 5 0 年 ，敎會遭遇大逼迫，許多信徒 

離主叛敎；逼迫過後，有些人希望重新加入 

敎 會 ，諾建天竭力反對，再加上 2 5 1年他不 

滿意哥尼流被封為敎宗，使加入一極端組織

來 對 抗 ，引起敎會厳重分裂，是為西方敎會 

著名的諾蜜天分裂（Novatian S c h i s m  ) 。

按 耶 柔 米 的 記 載 （Jerome, D e Vir. III. 

Ixx ) ，諾S 天一共寫了九本書，至今尚存的 

只 有 兩 本 ，就 是 《論 猶 太 人 的 食 物 》 （D e  

C ib is  Juda ic is ) ，和 《三 位 一 體 論 》 ( De 

Trin ita te ) ，後者更為耶柔米稱為「偉大的 

著 作 」。無論從當日的敎會或今日的尺度來 

看 ，諾達天的思想均被認為 r 屬於正統派」

( A. Harnack, ‘Nov atian’ in S. M .  Jackson, 

ed., The N ew  Schaff-Herzog Ency

cloped ia of R e lig ious Know ledge, VIII, 

Michigan, 1969, p. 198 ) ; 但他的跟隨者卻  

被遂出敎會，亦有一說諾襄天至終椅道了。

諾 ® 天的作品並不多討論像本質、本性 

一 類 抽 象 的 問 題 ，他關注的是受造界的美  

麗 、對立的和諧，以至宇宙的統一等。關乎 

人 的 ，他特別重視人的自由。

諾窗天的思想受斯多亞派的影響頗深， 

但他的宇宙論和人論，卻本於創世記前面幾 

章而來 ° 哈網克 ( H a r n a c k  )*說他的《三位一 

體論》是一脈相承自愛任紐（Irenaeus )*和特 

土良的傳統。這本傳世之作成書之時’正是 

敎會面對各種異端攻擊之日，如馬吉安派、 

西 庇 流 派 ， 以 至 神 格 惟 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f 等 。尤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三位一體論》寫於他與敎會分裂之前， 

全書充滿一種尊嚴、祥 和 、一統的氣氛，論 

證 清 晰 ，詞囊平易又豊富。在 敎義上，他的 

基督 論屬於特土 良 （TertuIIian )*及尼西亞  

{ Nicaea T 傳 統 。有學者認為，西方敎會與 

希騰敎會辯論基督之位格時，實得助於諾氏 

的《三位一體論〉；可惜這些神學的成就，都 

因他分裂敎會而蒙上陰影，四世紀有些人甚 

至因而否認《三位一體論》是他寫的。原因大 

概 有 二 ：一是不想把這樣高的成就歸功於一 

個他們認為是異端的人；二是《三位一體論》 

那種祥和一統的氣氛，似乎與一個參與分裂 

的人不合。但哈納克說的對，他指出諾塞天 

的目的是想維持敎會的純潔，和堅持信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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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信仰— 就是在必要時賠上性命，也不 

能 輕 易 離 敎 （H a r n a c k， 上 引 ， pp. 

199f.) 。

參考書目

諾塞天的作品，英語版可參 H. Moore (ed.), 

T ransla tion  o f C h ristia n  L ite ra tu re , Series 2 

(1919)；介紹他之思想者，中文可參楊牧谷著，《復 

和神學與敎會更新》,種好， 1987，268〜 7 7頁 ； 

英文可參 Jean Danielou, A H isto ry o f E arly C hris
tia n  D octrine ’ vol. Ill (London, 1980), pp. 233 〜60;

A. Harnack, ‘Novatian’ in S. M. Jackson (ed.), The 
N ew S chaff-H erzog E ncyclopedia o f R e lig ious 
K now ledge, vol. Ill (Michigan, 1969), pp. 197 〜 

203.

揚牧谷

N um inous神 聖 不 可 測 者 參 鄂 圖

( Otto, Rudolf ) °

Nygren, Anders 虞 格 仁 （1890 ~ 

1977 ) 瑞 典 信 義 會 監 督 ，和 倫德大 學  

( L u n d  ) 的神學敎授。與 奥 連 （A u l 6 n  )*

樣 ，他 的 作 品 被 視 為 德 國 辯 證 神 學  

( Dialectical T h e o l o g y  )* 的北歐版本’此種 

神學在 2 0 及 3 0 年代對當時與盛的自由神學 

( 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Liberal

is 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heo l o g y *  ) 持批 

到 的態 度 。但虞格仁比巴特（Barth f 及布 

特 曼 （B u l t m a n n  T 更喜歡視基督敎為一種人 

的宗敎體系，並以此角度進行分析，因此成 

為信義會中幾個重要的宗敎哲學家之一。人 

一般稱他的分析法為 r 主題研究」 （motif- 

research ) ，意思是他要用歷史分析法，來 

找出基督敎幾個最基本的特性，然後與世界 

其他宗敎體系比較。他最出名的一本書《歷代 

基督敎愛觀的研究》（A g a p e  a n d  E ros ) 就 

是 這 樣 的 一 本 書 ，以 不 同 之 愛 為 主 題

( a g a p s  ' 不功利的、捨己的愛；e r S s，希

望達至更高之善的愛），先交代它們歷史及 

神學的含義，然後比較其異同。在敛述不同 

的主題時，虞格仁可以討論最基本的神學問 

題 ，像啟示、救睛和倫理等。

此 書 的 歷 史 分 析 ，曾引起頗尖鋭的爭  

辯 ’他嚴格地分隔 agapS與 e rss  ’亦引起 

學 者 的 不 滿 。批評家認為虞格仁忽視了愛  

( L o v e  )*是人的一個現象，而他的神學亦一 

直顯出對創造論的了解不足夠。在他的主題 

分析背後，是一個強大的恩典神學，似乎視 

恩典由始至終都是神獨力的成就。人領受恩 

典 後 ，好像連道德的回應也不需要似的。這 

種強調神工作之® 先的神學，亦見於他另一 

本 較 短 的 讀 罪 論 作 品 ：《基 督 敎 精 義 》 

( Essence of C h ris tia n ity) ，與整部《羅馬 

書註釋》（C o m m en t o / y  on Rom ans) 。虞 

格 仁 的 宗 敎 哲 學 則 記 於 《意 義 與 方 法 》 

( M ean ing  and M e tho d ) 。

另 參 ：愛 （L o v e  ) 。

參考書目

《歷代基督敎愛觀的研究》’ 二冊，韓迪厚譯，中 

華信義會書報部，1950、1952 (A gape and Eros, 2 
vols., ET, London, 1932 ~  9)；《羅馬書註釋》’鍾 

蒼榮譯，道 聲 ，1991 (C om m entary on Romans, 
ET, London, 1952)； Essence of C h ris tia n ity (ET, 
London, 1960)； M eaning and M ethod (ET, Lon
don, 1972)

C. W. Kegley (ed.), The P hilosophy and 
Theology o f A nders N ygren (Carbondale, IL, 

1970); G. Wingren, Theology in  C o n flic t (ET, Edin
burgh, 1958).

J.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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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dience of C h r is t基 督 的 順 服 在

改革宗的神學（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f 及屬

靈生活中，基督的順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聖 

經概念。

廣子的順服

新約明顯地稱耶穌的一生，是一個對父神完 

全 、無 罪 ，也 是 自 願 的 順 服 （如 ：約臺二  

2 ，三 5 ;彼前二 22 ) ；天父為祂的生命定下 

的旨 意 ，祂均是從然想舊約聖經獲知 (太三

15 ；路二十二  37 ：約 八 2 9 、 46 ) 。這種順 

服是建基於祂對父的信靠與愛之上，其中包 

括了撒但對福引誘的真實經驗，及藉著別人 

間接或直接的試探，要祂懷疑父的良善，偏 

離父的旨意（太 四 1 〜 1 1 ，十 六 22 ~  2 3 ， 

二十六 53 ~  54 ) 。耶鮮以屬靈的武器勝過  

試 探 ，包括禱吿、神的 道、禁食和真實的信 

心 。約 翰 特 別 強 調 一 點 ：基督的工作與敎  

訓 ，全是本於順服父神指示胞，和交給祂去 

成就的。羅馬的百夫長因著軍事背景而能明 

白 ，這種對神的順服，實在是耶穌得勝邪惡 

與疾病之權柄的來源（太A  8 〜 10 ; 約 五 19 

~  2 0 ，七 16 ) 。

雖然基督的順服亦包括順服神所賜給人 

的權柄，甚至當人運用權力不當，也照樣順 

服 （可十四 61 ~  62 ;路二 51 ；約 十 九 11 ； 

彼前二 23 ) 。祂對神的順服卻是至高的，無 

論是什麼情況，祂都定意遵行父的旨意，有

時甚至拒絕一些常人看來是可行的另一種選 

擇 ，以致父對軸的生命與死亡的旨意，能夠 

完全實現。

代表性的類服

作為人子及彌賽亞，耶穌從受苦學曉順服的 

意義和代價（可 A  31 ；來 五 7 ~  9 ) ，甚至 

順服到死在十字架上（脾二 5 〜 8 ) 。這是 

一種自知和自願的順服行動，直到死的地步 

( 約 十 17 ~  1 8 ，十 九 30 ) 。撒但與邪惡在 

馳公義的生命上毫無地位，因此死亡就沒有 

權力拘禁祂（約十 四 3 0 ，十 六 10 ~  11 ;徒

二 24 ;羅一 4 ) 。保羅拿耶穌的順服和亞當 

( A d a m  )•的不順服作比較，認為二者都具 

代 表 性 ，分別代表了新的人和舊的人。基督 

順 服 至 死 在 十 架 上 ，使 人 得 以 稱 義  

( Justification )*獲 得 永 生 ，祂正是為了人  

而存活和死亡（羅 五 18 ~  19 ; 另參林前十 

五 20 ~  2 2 、45 ~  49 ) 。

教會了解的基督之順服

歷來敎會所了解耶穌無罪及順服的一生，大 

約可分四種：1.是子對父順服的榜樣，此等 

生命使所有神的兒女知道，怎樣順服父神  

(彼前二 1 8 及 下 ）；2 .那位受試探卻不屈  

服 的 耶 穌 ，能 幫 助 那 些 受 試 探 的 人 （來二 

1 8 ，四 14 ~  16 ) ； 3.只有祂公義的生命能 

為 罪 人 而 捨 ，作 為 有 效 的 讀 罪 祭 （林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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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來 七 26 ~  27 ; 彼 前 三 18 ; 約登二  

2 ) ； 4 .基 督 的 聖 靈 （H o l y  Spirit )*住在基 

督徒之內，使我們有基督的生命與形像（羅 

八 9 ~  30 ) 。加爾文說的對：我們 被「祂整 

個順服的過種」救 讀過來（《基督敎要義》中 

冊 ，II.xvi.5 , 文 藝 ，®1995 ) 。與此相似的 

是 ，改革宗神學家常分別基督主動的順服  

( 祂親子式的向父順服），以及祂被動的順 

服 （祂 接 受 父 神 對 違 約 者 的 刑 罰 ）。「被 

動 」一詞並不表示基督的順服是無奈的；所 

謂 「被 動 」者 ，是 按 拉 丁 文 的 意 義 來 用 ： 

p a tio r，意思就是忍受、順 服 。無 論 怎 樣 ， 

g 今人對基督究全的順服，多會就兩方面來 

解 釋 ：誠 命 上 的 順 服 （preceptive o b e 

dience ) ，和 刑 事 上 的 順 服 （penal o b e 

dience ) °

另 參 ：睛 罪 （A t o n e m e n t ) ；瞻罪的範圍  

( Atonem ent, Extent of ) °

參考書目

G. C. Berkouwer, The Person o f C h ris t (Grand 
Rapids, MI, 1954); L. W. Grensted, The Person o f 
C h ris t (London, 1934)； D. Guthrie, New Testam ent 
Theology (Leicester, 1981); J. Murray, C o lle cte d  
W ritings, vol. 2 (Edinburgh, 1977), pp. 151 〜 7; B.

B. Warfield, The Person and W ork o f C h ris t (Phi
ladelphia, 1950).

J-P.B.

O c c u lt玄秘學  r 玄 秘 」者 ’隱 藏 也 ’

是指某些在正常生活之下的活動。它們可能 

是指與邪靈的接觸，特意透過黑 ZE術或拜撒 

但而得到超自然的能力與經驗；或有時可指 

突然有的異能，如陰陽眼 （能見鬼靈者）、 

預 知 ，及精神感應等。這些經驗可以是自然 

而 有 ，而它們本身也可以是中性的，我們總 

得 把 它 們 交 給 神 ，或 由 祂 使 用 ，或讓祂挪  

去 ；不然它們就會使人自高自大，或以此代

替屬靈經驗，甚至以此來敵撞神，亦即是服 

事了撒但。世界的道路總是叫人廳傲，而撒 

但的道路則叫人看不見神，不能順服神。

聖經對中性的超自然經驗，沒有表示什 

麼 ，卻指出真實的屬靈經驗，都可以被玄秘 

力量模仿。因此假先知模仿真先知受神的靈 

感 動 ；若按表面來看，真假先知都是一樣， 

但耶利米卻指出說假預言的先知，「就是預 

言本心跪詐的先知」 （耶二十三 26 ) 。同樣 

地 ，早期敎會分辨真假預言（Prop h e c y )*， 

是透過他們對耶穌基督的信息會採取什麼立

場 來 決 定 （約 壶 四 1 ~  3 ; 林前 - 1

申十A  10 ~ 1 1 列出被禁止的秘術，包 

括了使兒女經火、占卜、觀 兆 、用法術、行 

邪 術 、用迷 術、交 鬼 、行巫術及過陰等，這 

些也是新約禁止的。使徒行傳提到有些信主 

的 人 ，以前也有行這些事，後來就交出法術 

書 ，並且焚毀（徒十九 19 ) 。

今天占卜術非常流行，施行的方法亦很 

不 同 ，用塔羅紙牌、水 晶 球 ，到中國人熟悉 

的算八字、看相等都是；交鬼也是巫術的一 

種 ，觀兆頭的目的則是趨吉避凶，而巫術則 

在某些秘密會社十分流行，他們常會借助異 

敎的神靈來行事。個別巫師或法師，則會運 

用心理力量來瞭咒。有些人認為不應再限制 

靈 媒 或 交 鬼 的 行 為 ，他 們 說 ，聖經所禁止  

的 ，與今天人所行的不盡相同；但聖經非常 

清楚地禁止一切人與鬼（死去的人）打交道 

的行為。

占星術是占卜的一種，在外國已經發展 

到相當複雜的地步，可以為人標示出過去與 

將來的事情；中國人的三世書，還能說出人 

的前世、今世和來世的事，不過用的卻不是 

占星術。耶利米論到拜偶像的事時，警告神 

的 子 民 「不要為天象驚惶」 （耶 十 2 ) 。以 

賽亞則諷刺觀星象者的無能（賽四十七 12 ~

15 ) 。天上的星宿不是用來測運程的，而是 

為人定日期（創一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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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R. Palms, The O ccu lt: a C h ristia n  V iew  (Lon

don, 1972)； J. Stafford Wright, U nderstanding the  
S upernatura l (London, 1971).

J.S.W.

另 參 ：魔鬼與银 ( Devil and Demons ) 。

Ochino, Bernardino 阿 金 諸 （約  1487 

~  1564 ) 意大利改革家，深受歡迎的傳 

道人和作家。阿金諾生於西艾那（Siena ) ， 

十 八 歳 即 加 入 方 濟 會 （Franciscan 

Order )*，且 在 佩 魯 賈 （Perugia ) 讀 醫 科 。 

1 5 3 4 年 改 去 剛 成 立 的 嘉 布 遣 修 道 會  

( Capuchins ) ; 1538 和 1541 年被選為代  

理主敎。

他講道的靈感直接來自福音書，引來的 

反應卻是震a 性 的 ；1 5 3 6年查理五世在那不 

勒斯尤為喜歡，歸信基督的人就多起來了。 

但他那近乎 r 路德式」的信仰，也引起人的 

懷 疑 ；1 5 4 2年七月，他被剛在羅馬成立的異 

敎裁判所召去，接受審問。他拒絕前往，終 

於離開意大利，逃命到日內瓦，這事引起全 

國的震驚。

1 5 4 7年 ，克 藍 麥 （C r a n m e r  ) 邀請他去 

英 國 ，他就在倫敦住了六年。在這期間，他 

寫了最出色的一本書：《悲劇》（ Tragoedie, 

1549 ) ，此書與彌爾頓 （J o h n  Milton, 1608 

~ 74 ) 影響頗深。他牧養德國和瑞士的意大 

利 移 民 ，但他那不斷探索的思想，令人不得 

安 寧 。傳統的敎義又不能滿足他，有些人還 

懷疑他不相信三位一體（Trinity )•的敎義。 

他出版了很多講章和想像出來的對話錄，像 

《迷宮》（Labyrin th i’ 1561 ) ，收錄 在 《對話 

錄》（D ia log i XXX ’ 1563 ) ; 後者也牧輯了  

引起爭議的《多妻論》（D ialogus de Polyga- 

mia ) 。

晚期的阿金諾似乎處處不受歡迎，布靈 

爾 （Bullinger T 所在的蘇黎世不容他，德國

之紐 倫 堡 （N u r e m b e r g  ) 又不欲牧留他；他 

使到波蘭求一容身之地，後來也被遂出境， 

好像整個基督敎界都不歡迎他一樣，終於客 

死莫拉維亞（M o r a v i a  ) 。

P.M. J.M c N .

這 個 被 查 理 五 世 譽 為 「足以令石頭哭  

泣 」的講道者，至終竟無法容身於整個基督 

敎 界 ，理 由 如 下 ：1.基於他早期的宗敎經  

驗 ，他不可能滿足於當時的天主敎會。引導 

他信敎的是薩沃那柔拉（G i rolamo  S a v o n a 

rola, 1452 ~  98 ) ，一個因批評敎會之陋習  

而遭活焚的著名意大利道明會士。薩沃那柔 

拉告訴他，要得救使要厲行禁食，不斷的禱 

告 、自 制 ，和傲醒不眠。為此阿金諾加入當 

時最嚴格的嘉布遣修道會，希望藉這等善功 

赢得救恩，但種種黙想及祈禱的工夫，只令 

他更深體會它們是全無果效的。1 5 4 1年 ，在 

威 爾 米 革 立 （Pietro Martire Vermigli ) 的 

引 導 下 ，終於改信基督敎，成為信義會的敎 

友 。在 1 5 4 2年 ，他離開意大利，去到那不勒 

斯 ，而且因著一班有學養又有屬靈經驗的貴 

族 朋 友 （Juan de Valdes, Vittoria Colonna, 

Giulia G o n z a g a  ) ，接觸到一種混合了神秘  

主義和改敎運動的思想，使他決意放棄天主 

敎會種種自我修懷的工夫，全心投入聖經救 

睛論的研究，這是他與天主敎決裂的原因。

2.後來他的著作引致他與天主敎會全面 

的決裂。1 5 4 9年出版的《悲劇》，在英國傾向 

改敎運動的期間獲得好評，到了瑪麗皇后重 

回天主敎懷抱的時代便不同了。阿金諾在此 

書 大 力 評 擊 敎 宗 制 （Pa p a c y  f ，認為敎宗  

「只是為魔鬼的緣故才能存在」，這使瑪麗 

皇后非常不悅。1 5 5 3年阿金諾終於在壓力下 

離開英國，開始用演講與文字來服事散居歐 

洲的意大利移民。令他的晚年更颠沛的，正 

是他寫的書。

3 .令 阿 金 諾 處 處 碰 壁 的 ，主要是兩本  

書 ：《迷宮》’攻 擊 加 爾 文 派 （Calvinism )* 

的 預 定 論 ，使 他 在 歐 洲 不 受 歡 迎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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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被人指為不信三位一體，及宣揚多妻主 

義 ，使他在整個基督敎界受排拒。最後阿金 

諾 於 1 5 6 4年八月七日，在波蘭被敎諭宣告為 

「外國的異端」，要馬上離境。

阿金諾是否不信三位一體，又宣揚多妻 

主義呢？這個指控連在當代都有人覺得是莫 

須有的罪狀，阿金諾在 1 5 6 3年寫了《辯白書》 

( A p o lo g y) ，申明清白 ；有人說他自己一  

生的行徑，也可表明多妻的指控是冤枉的。

阿 金 諾 在 莫 拉 維 亞 的 史 力 卡 夫  

( Slackov ) 離 世 。回顧一生時他寫下這樣的 

話 ：r 我一生要忍受的風雨真是多啊，但作 

基督使徒和門徒的，又怎能避免呢？無論怎 

樣 ，我能夠忍受這些，就足以顧明主的能力 

是在我身上了。」

楊牧谷

參考書自

生平事讀可參 C. Benrath, B ernard ino O chino 
o f S iena, tr. by H. Zimmern ( London, 1876 ) ，此 

書亦有分析他的作品和思想。另參 R. H. Bainton, 

B ernard ino O chino. esu le  e rifo rm a to re  senese 
d e l cinque cento , 1487 〜 1563 (Florence, 1940);
B. Nicolini, ‘II pensiero di Bernardino Ochino,, in 

A tti d e lla  R eale A ccadem ia P ontaniana d i S cien - 
ze M o ra li e P o litich e , lix (1938).

P . M J . M c N .  / 楊牧谷

O c kh a m 俄 坎 參 俄 坎 的 威 廉 （William 

of O c k h a m  ) °

Oecolampadius, John 埃科蘭巴狄 

(1482 ~ 1531 ) 德 國 改 敎 家 ，生於符

騰 堡 之 威 斯 堡 （Wei n s b e r g  in Wiirttem- 

berg ) 。他在海德堡大學讀書的時候，認識 

一 班 人 文 主 義 者 （H u m a n i s t s  )*，包括維普  

芬 里 （Jacob Wimpfeling, 1450 ~ 1528 ) 、

鋭 赫 林 （Joh n  Reuchlin, 1455 ~ 1522 ) 、墨 

蘭 頓 ( M e l a n c h A o n  )* , 和布塞琪 ( Bucer )*

等 。 有 一 個 時 期 他 出 住 脾 力 一 世  

( L a n d g r a v e  Philip I ) 子女的家庭敎師，其 

後又成為威斯堡敎堂的講道員（1510 ) 。後 

來他在杜平根大學進修，精通了希騰文、拉 

丁 文 和 希 伯 來 文 ，使 與 伊 拉 斯 姆  

( E r a s m u s  )* 在新約上合作（1515 ) 。 1518 

年他在巴塞爾獲頒發博士學位。很快他便成 

為出 色的 敎 父 學 學 者 ，對希騰敎父尤為熟  

悉 。1 5 1 8年獲委任為巴塞爾之関斯特的宗敎 

裁判員。他繼續自己的研究；1 5 2 1年在一間 

布麗琪達修道院作短期的修道士；但一直以 

來他都是傾向改敎的路線，故不久就離開修 

道院了。1 5 2 2年 ，他重回巴塞爾，出版了第 

一本翻譯屈梭多模的作品。

埃科蘭巴狄最佩服的改敎家是慈運理  

( Zwingli )•，不久他自己也成了巴塞爾的改 

敎領袖。1 5 2 5年 ，他成為神學敎授，接著透 

過公開辯論而使改敎的思想傳開，這是典型 

的瑞士方法。在巴塞爾他十分成功，但在天 

主敎勢力下的巴登（Baden, 1526 ) ，他要面 

與 厄 克 （Joh n  Eck, 1486 ~  1543 ) ，事情就 

不 大 順 利 ；後來在伯爾尼（Berne, 1528 ) ， 

因著有布塞琪、慈運理及卡皮托（Wo l f g a n g  

Capito, 1478 ~  1541 ) 的 幫 助 ，他成了使伯 

爾尼歸入基督敎的功臣。

翌 年 ，巴塞爾在埃科蘭巴狄的影響下， 

全然投入改敎運動。他建議成立一組織來管 

理巴塞 爾 ，包括牧師、省議員和敎會長老， 

目 的 是 避 免 巴 塞 爾 要 倚 靠 敎 會 的 紀 律  

( Discipline )•來 管 理 ，像蘇 黎世 那 樣 。這 

模式後來成了布塞巧和加爾文（Calvin )*的 

借 鏡 。

埃科蘭巴狄的神學接近慈運理，相信基 

督只是屬靈地臨格於聖餐 ( Eucharist f 。他 

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因此也不是只知跟 

著慈運理的背後，而會引用敎父作品來支持 

自己的信念。埃科蘭巴狄也捲入馬爾堡對談 

中 （Colloquy of M arb urg,  1529 ) ; 像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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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一 樣 ， 他 也 不 能 同 意 重 洗 派  

( Anabaptists f 的 主 張 ，且 在 1 5 2 9年與他 

們辯論，結果重洗派就被遂出巴塞爾了。

卡 佩 爾 戰 役 （Kappel, 1531 ) 後 不 久 ， 

他就與世長辭，儘管他是個喜歡研究，又練 

黙孤獨的人，他仍是瑞士改敎運動中重要的 

一 員 。他一直與伊拉斯姆合作，翻譯屈梭多 

模 （C h r y s o s t o m  )*的作品 ° 在改敎運動的早 

期 ，與伊拉斯姆保持親密的關係，也繼續從 

敎父學提出見解，對整個運動日後的發展非 

常重要。

另 參 ： 改 革 宗 神 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慈運理（Zwingli, Ulrich ) 。

參考書目

G. Rupp, P atterns o f R eform ation (London,
1969).

C.P.W.

Offices of Christ基 督 的 職 分 兩約期

間的猶太人，一直等待一位遂救者和君王來 

到 ’好引進上帝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f 。這 

位萬人引頸以待的人物，就是希伯來人所稱 

之 「受膏者」 （希伯 來 文 ，mSSJat) ，彌賽 

亞 ；希 騰 文 ：C hristo s，基 督 ）。耶穌自己 

很少用這個名詞，祂卻在受審的時候接受這 

稱 號 ，並承認祂就是基督；不過祂斜彌賽亞 

的使命與國度，與當代猶太人所了解的，就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可 八 2 7 〜 3 3 ，十 四 61 ~  

6 2 ) 。自五旬節起，敎會開始把「基 督 」的 

稱 街 加 在 耶 穌 這 個 名 字 上 ，如 「耶穌基  

督 」，或 「基督耶穌」，而祂的跟隨者則被

稱 作 「基督徒」（徒二 36 26 )

基督敎神學一直都在閨釋這稱街用在耶 

穌 身 上 的 意 義 。在 舊 約 ，膏 立 禮 （參抹油 

禮 ，Anointing‘ )通常是用油，顧示某人為 

神所選立，擔任聖職。它亦表示此人已得到 

主的靈裝備，可以擔任該聖職。在賽六十一

1 及 下 ，這層次的意義明顧地用在彌賽亞身  

上 ；耶鮮在工作的初期，亦引用這預言在自 

己 身 上 （路 四 16 ~  21 ) 。到了新約完成  

後 ，好些基督敎作家（一直到路德）認 為 ， 

舊約大祭司和君王均需接受膏立禮，因此基 

督 一 名 用 在 耶穌 身上 ，必然也具備這層意  

義 ；耶 解 是 大 祭 司 ，也 是 君 王 。路德  

( Luther )*比前人更完滿地發展這思想，但 

加 爾 文 （Calvin ),卻 發 現 ，先 知 （如以利  

沙 ）也有接受膏立禮，聖經亦經常提到神的 

靈臨到他們，並且居住在他們裡面。在《基督 

敎要義》（Institu tes 的最後修訂本，加爾 

文把耶穌作為人神間之中保角色的觀點，充 

分 發 展 出 來 ，此 角 色 包 括 三 重 職 分 ，即先 

知 、祭司及君王〔其實這概念早在 1 5 3 6年就 

為 布 塞 琪 ( Bu c e r  )*提 及 ，有人認為最早提  

及的是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 

自 始 ，改 革 宗 神 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以及所有更正敎敎會，都跟隨這個解釋。

1.受膏的先知

彌賽亞來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宣請福音  

(賽六十一  1 〜 2 ) ; 耶穌的門徒稱祂為  

「夫 子 」 （即 今 天 的 r 老 師 」 ），而新約敎 

會則當祂的敎訓為主說的話，並且視祂為自 

摩西以來最偉大的先知，是申十八 1 5 及下所 

預 言 的 （如 ：徒 三 2 2 〜 23 , 七 37 ) 。耶穌 

在地上的工作，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敎導， 

內容包括上帝國、神 是 父 、信 心 、作 門 徒 ， 

以及律法的真義。》祂 來 說 ，敎師與先知的 

職分是完全不能分開的；祂勝過舊約所有的 

先 知 ，包括施洗約翰；祂的道不會過去，在 

末 日且要審判所有人（可 十 三 31 ; 約十二 

48 ) 。祂藉著聖靈要繼續敎導敎會，開始的 

時 候 是 透 過 使 徒 ；然 後 透 過 祂 的 身 體 （敎 

會 )，要向每一時代宣告祂的真理，敎會正是 

被召向普世的人宣告福音。

2.受膏的祭司

解釋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的經典經文，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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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來 書 ，特別是中間的部分：四 1 4 〜十 25 

( 或 到 3 9 節 ）。作者強調的地方有：a.耶 

穌這載分是神選立的；b .祭司最重要的工  

作 ，乃是代表人向神獻上噴罪祭（參 獻 祭 ， 

Sacrifice* ) ； c.基督特別適合此職分，全是 

本於祂的人性、受苦及無罪，以及祂至終戰 

勝 死 亡 ；d .祂與舊約時代利未祭司屬於全然 

不同的等次，祂的等次既不需從亞倫家族而 

來 ，也不需其他人的合作、繼 承 ，而是照著 

麥基洗德那更高的等次（參詩一一 0 及創十

四 ）； e. 祂 是 更 美 也 是 永 遠 之 盟 約  

( C o v e n a n t  ) * 的 中 保 （參 居 中 和 解 ， 

Mediation* ) ，本於更美的應許而來；舊的 

約永不能帶來赦罪的保證，這事本身只預示 

將來要真正實現之讀罪祭；f.祂的祭一次獻 

上 就 永 遠 成 就 ，是 完 全 的 ，也永不需要重  

複 ，神也悅納她在加略山獻上的祭；g .既成 

就了那全然的自獻，她就為我們進到神的面 

光 之 中 （那 「真會幕」），為我們不住的代 

求 °

耶穌是我們的先鋒，也是我們在父神面 

前 的 保 惠 師 （約 査 二  2 ) 。祂 自 升 天  

( Ascension )**起 ，就不斷為我 們祈求，照 

顧我們在天上的利益。來 七 2 5 和 羅八 3 4 皆 

說 到 祂 「替我們祈求」。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是說祂僅以人的身分現於天上，就可以成 

就 ，還是說祂真的不斷在父面前為祂的子民 

禱 告 ？兩個思想都有支持者；但說祂真的需 

要不斷地禱告一概念，似乎就沒有理由：a. 

,馳自己在約十六 25 ~  2 6 明說不會這樣；b. 

祂統管神的國，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都已 

經 賜 予 祂 ，父亦把審判萬人的權柄賜給祂  

( 太二十 A  1 8 〜 20 ;.約 五 2 2 〜 23 ) ； c. 

祂不需要說服父神去善待我們，因為祂一切 

思典的工作，皆是從父的恩典而來。

正確地了解耶穌大祭司的工作，能使我 

們免落入中世紀誤解聖餐 ( Eucharist )•的陷 

讲 ，同時亦不會對受按立之長老和聖品人員 

有不切實際的解釋。我們都知道「信徒皆祭 

司 」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 的道

理 ，這種祭司職分是一般的，是指信徒能透 

過基督的死，可以直達神的面前，獻上蒙悅 

納的敬拜與事奉。它 不 是 ：i.代表性的祭司 

載 分 ，也不能為罪獻上睛罪祭；也不是 ii.按 

麥基洗德而有的祭司班次；更不是 iii.敎會 

內一種特別的聖職（參事奉 ，Ministry- ) 。

3.受膏的君王

舊約聖經清楚地預言，彌賽亞要成為神的君 

王 （如 ：詩 二 ，一一 0 ; 賽十一等）。耶穌 

雖然担絕以屬世的國度或君王來解釋祂的身 

分 （太 四 8 ; 約 六 1 5 ，十 八 3 3 〜 38 ) ，但 

是有時祂則說到自己是上帝國的君王，在一 

些講道中，地也提到人子是一種君王式的人 

物 （背 景 是 ：但 七 ）。耶鮮帶著天國降臨’ 

那是一個屬靈的國度，屬於真理、公 義 、信 

心與愛心的國度，也是神要掌管人的生命， 

和撒但的工作要受審判和除滅的國度。祂的 

升天可以解釋為神給祂的加尾，要作父的代 

理 人 。按新約的記載，祂的管治不是從將來 

的日子才開始〔千 禱 年 （Millennium )*或其 

他說法〕，現在就已經開始了。現在祂的仇敵 

逐漸成為祂的腳晃 ( 參林前十五 25 ；來 十 12

〜 13 ;是本於詩---- 0  1 和啟7K錄的意思來

解 釋 的 ）。祂藉著自己的道和聖靈來管理敎 

會 ，也呼召信徒與醜一同掌權，一起分享勝 

過 撒 但 的 榮 耀 。將 有 一 天 ，萬膝要向祂下  

拜 ，萬口要向祂頌揚，那時候祂的國度至終 

成 就 ，撒但要被栖縛，死人要復活，新創造 

要榮耀地降臨。到 那 時 ，一切權柄都要服在 

祂的手下 ，祂則要把國度交給父神，而祂的 

中 保 工 作 也 最 後 完 成 了 （林 前 十 五 2 1 〜 

28 ；啟十一 15 ) 。

受膏的醫治者？

因為抹油禮在新約只見於醫治（Healing )* 

一 事 ，而賽三十五和六十一，以及部分福音 

書皆提到，彌賽亞的工作包括醫治在內，故 

此有人認為第四種醫治者的載分，要加在基 

督的職分上。這是可能的，卻不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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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a.此載分可包括在先知（神 績 ) 和君 

王 （審判及驅遂邪靈）之 內 ；b .有人受膏而 

得醫 治 ，新舊約卻都沒有記載有人受膏立去 

醫治人。

總括地說，基督徒要從神的兒子耶穌基 

督的生命學習作先知；以信心親近神，接受 

祂為我們的罪獻上讀罪祭，學習作祭司，同 

樣地把自己獻上以敬拜神，服 事 人 ；並且樂 

於接受祂的君權，以禱告和實際的工作，去 

傳揚祂的國度，奉祂的名去勝過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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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Testament Theology 舊約神學

近 二 百 年 來 ， 「聖 經 神 學 」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f 成了一種薪新又獨立的研究璧經 

的方法 ° 掀起這場革命的是伽布勒（J o h a n n  

Philipp Gabler ) 的就載演講：「聖經神學與 

敎義神學的正確分野及各自的獨特目標」

( ‘O n  the Proper Distinction B e t w e e n  Bi

blical an d  D o g m a t i c  T h e o l o g y  a n d  the S p e 

cific Objectives of E a c h’ ) ，地點是阿爾特  

多 夫 大 學 （University of Altdorff ) ’ 日期 

是 1 7 8 7年三月三十日，這門新的聖經研究便

興旺起來。

雖然這二百年間有無數的作品問世，也 

不斷有研究在進行，舊約神學能解答的問題 

卻 極 少 。舊約神學是一種尋找定義、方 法 、 

主題的學科，也正在神學內尋找其永久的定 

位 °

题布勒（1753 ~  1826 )首先在理論上處 

理大部分困擾現代舊約神學學者的問題；他 

提供的解決方法包括了下列各個步驟：1.本 

於仔細的釋經工夫，搜集聖經中最董要的概 

念 ；2.按著這些概念出現的歷史背景來編排 

它們的先後次序；3.除掉一切只反映當代情 

況 ，或受歷史因素限制的概念；4 .集中研究 

那些能表達超越時間的真理及普世的概念； 

5.從聖經不同年代中，抽出這些超越時間及 

普世的概念，來組織成聖經神學。

伽布勒實在太強調嚴格的歷史次序，以 

致他的例子幾乎把這剛冒升的學科朝宗敎歷 

史 （History-of-Religions )* 的 方向推進，並 

使它變成一種純粹描述性的作業。這或許能 

解釋為什麼在其後的五十年，舊約神學呈現 

出非常強烈的惟理取向。代表人物有安蒙  

■ ( C. F. A m m o n ,  1792 ) 、飽 爾 （G. L. 

Bauer, 1796 ) 、凯 撒 （G. P. C, Kaiser, 

1813 ) 、 戴 偉 （W .  M .  L. D e  Wette, 

1813 ) 、包 姆 加 敦 一 克 魯 齊 烏 （L. F. O. 

Baumgarten-Crusius, 1828 ) 、格 蘭 保 （C. 

P. W .  G r a m  berg, 1829 ) ，以 及 庫 連 （D. C. 

v o n  Colin, 1836 ) 。到了這時期的末段，哲 

學 家 黑 格 爾 （H e g e r  ；在他的宗敎哲學中  

說 ，以 色 列 只 不 過 是 基 督 敎 發 展 的 一 個  

點 ）， 和 神 學 家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強調宗敎內感情和主觀 

的部分）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這些思想運動也不是一帆風順地發展下 

去 ，因為十九世紀中葉有些較保守的舊約神 

學 家 參 與 討 論 ，其 中 有 亨 斯 登 伯 （E. W .  

Hengstenberg, 1829 ~  35 ) 、俄 勒 （G. L. 

Oehler, 1845, 1873 ) 、黑 弗 尼 克 （H. A. C. 

H a v e m i c k ,  1848 ) 、路 斯 （J. L. S. Lu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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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 ) 、依 冗 德 （H. Ewald, 1871 ) 、胡富 

曼 （J. C. K. v o n  H o f m a n n ,  1841 〜 4 ) 、包 

娘 加 敦 （M .  Baum garten, 1843 ~  4 ) 、德里 

慈 （Franz Delitzsch, 1881 ) ，以及凯爾（C.

F. Keil, 1853 ) 。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宗敎歷史 * 式的 

舊約神學又再居領導地位，主要是因為威爾 

浩 生 的 《以 色 列 歷 史 緒 論 》 ( Julius Wel- 

Ihausen, Prolegom ena to the H isto ry of 

Israel, 1878 ) 的影響。

舊約神學一直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 ，才能除掉宗敎歷史學派的影響，有足夠 

的自由來與不同的新思想嘗試合作，像存在 

主 義 （Existentialism T 和新正統主義（Neo. 

O r t h o d o x y  )*。此後我們看見舊約神學的黃  

金時期來到，兩個巨人相繼出現，他們就是 

艾 柯 特 （W .  Eichrodt, 1933 ) 和 溫 拉 得 ( G. 

v o n  Rad, 1957, 1962 ) 。在 這兩 個巨 人 之  

間 ，遺 有 科 勒 （L. Kohler, 1936 ) 、海恩殊 

( P. Heinsch, 1940 ) 、伯 羅 斯 （M .  B u r  

rows, 1946 ) 、夫 利 先 （Th. C. Vriezen 

1949 ) 、普 羅 克 殊 （O. Procksch, 1950 ) 、 

賴 特 （G. E. Wright, 1952 ) 、伊 婚 舒 兹 ( P  

Imschoot, 1954’ 1956 ) 、雅 各 （E. Jacob. 

1955 ) 、楊 格 （E. J. Y o u n g ,  1958 ) 、賴特 

( G. A. F. Knight, 1959 ) ，以 及 培 恩 （J

B. Payne, 1962 ) 。

很多人預計在溫泣得之後，舊約祥學會 

慢慢消聲匿跡；實情卻剛好相反，它的活動 

及多元性更是加強，十年間出現了不少於十 

一個新的舊約神學學說：賴 特 （1970 ) 、科 

德 盧 （M .  G. Cordero, 1970 ) 、李 曼 （C. K. 

L e h m a n ,  1971 ) 、 傅 瑞 （G. Fohrer, 

1972 ) 、麥 肯 斯 （J. L. M c K e nz i e , 1974 ) 、 

興 邁 （D. F. Hinson, 1976 ) 、齊 麥 利 （W .  

Zimmerli, 1978 ) 、凯 撒 （W .  C. Kaiser, Jr., 

1978 ) 、 韋 斯 特 曼 （C. W e s t e r m a n n ,  

1978 ) 、 革 利 免 斯 （R. E. Clements, 

1978 ) ’ 以及泰連（S. Terrien, 1978 ) 。

在 這 一 切 努 力 之 上 ，布 魯 格 曼 （W .

B r u e g g e m a n n  ) 作 出 如 此 的 結 論 ：「明顯 

地 ，現在舊約神學的重整，是一個開放式及 

沒 有 定 案 的 問 題 」 （CBQ  47, 1985, p. 

28 ) 。現今舊約研究的大方向，是尋找一個 

新 的 辯 證 代 摸 （參 神 學 代 摸 ，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來組合不同的舊約材料。

現代舊約神學家賞試離開昔日各大師走 

過偏狭封閉的路，像艾柯特想為舊約神學尋 

找一個中心（ ) ，或像溫拉得支 

持的那種宗敎歷史，或傳統進路的薄弱的歷 

史主 義。現代人希望從辯證關係找出路，像 

1 9 7 8年韋斯特曼的 r 祝福/ S 救 」、泰連的 

r 美 學 / 倫 理 」、韓 遥 （P. H a n s o n  ) 的 

「宇 宙 / 目 的 論 」等 （W .  B r u e g g e m a n n ,  

JS O T  18, 1980, pp. 2 ~  18 ; 同 上 ， C S Q  

47, 1985. pp. 28 ~  46 ;也可參 J. Goldingay, 

VT34, 1984, pp. 153 ~  68 ) 。

但舊約神學的功能不僅是認信或描述性 

的 （B. S. Childs, H BT 4’ 1982, pp. 1 ~  

12 ) ，甚至也不僅是辯證性的。只要我們仍 

把舊約神學視為一門學科，它就必須是系統 

式 的 （R. P. Knierim, H B T  6, no. 2, 1984, 

pp. 47 ~  8 ) ，「因為神學的性質本來就是  

把思想納入系統內，把一個思想或作法與另 

一個來比較、對 比 ，並且在真理及基本要義 

的亮光和傳統下，評價生命、思想及精神」

( W .  Harrelson, H B T  6, no. 1’ 1984’ pp. 60 

~  1 ) 。韓瑞生繼續說：r 把神學看為有系 

統的研 究 ，就必然要求一些方式，能夠在質 

與量方面將耶和筆與萬物連繁起來，而這些 

方式是最重要且無所不包的，也可以由批判 

的思想顯示出來。」

若要尋找一個有組織力的典範，將來所 

有的舊約神學就必須採取一個「歷時的」形 

式 ( diachronic ) ; 亦即是要按不同的時代  

來研究舊約的歷史先後次序，並且歸納出舊 

約作者是怎樣隱晦地或有意地，把一個離形 

的概念發展為一個成熟的思想，而這思想又 

是怎樣成為一個核心，聯絡其他思想。

現在最具潛力成為這樣的一個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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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就 是 新 約 所 言 的 r 應 許 」

( epangelia ' 參  W.  J. Beecher, T h e  

Prophets and the Prom ise, G r a n d  Rapids, 

MI ,  1963, pp. 175 ~  94 ) ，但在舊約卻有許 

多不同的叫法（F. R. McCurley, Jr., Lu the

ran Q ua rte rly 22, 1970, p. 402, n. 2 ) ，以及 

一系列互有關聯的特點。通 常 「應 許 」都是 

包含在約的細節內，或是附隨在不同的啟示 

事件後面。

「應 許 」就是神要賜福之道，或要為以 

色列人作的事，因此亦是神為萬人要作的事 

(創十二 3 ) 。在舊約大約十一個時代中， 

「起誓 」、「定 意 」、「賜下的話語」，或 

神的宣告，均 把 「應 許 」愈來愈多不同的意 

義說明出來。

下列的時代擴展了應許主題的不同意  

義 ：1.應 許 前 期 ：賜 福 （創一 2 2、2 8 -  A

1 7 ，九 1 、 7 )'、苗 裔 （創 三 15 ) -個種

族 （創九 27 ) ，和 福 音 （創十二 3 ) ; 2 .族 

長 時 期 ：應許的三個基本條款，即 後 裔 （創 

十二 7 ，十 三 1 4 〜 1 6 ，十 五 4 ) 、産 業 （創 

十二  1 、 7 ，十 三 1 5 、 1 7 ，十 五 7 ~ 8 、

18 ' 十 七 8 , 二十四 7 , 二十六 3 ~  4 , 二十 

A  1 3 〜 15 ) ，和承繼好消息（創十二 3 ，十 

八 18 , 二十二 1 8 ，二十六 4 ，二十 A  14 ) ；

3.摩西時期：承受應許之民是一聖潔的國度 

( 出四 2 2 ，十 九 5 ) ，是有君尊的祭司（出 

十 九 6 ) ; 4 .王國前期：應許之地乃安息之 

地 （民 十 33 ；申二十A  65 ；書二十一 44 ~  

45 ) ： 5.王國時期：應許之王是大衛的苗裔 

( 撒 下 七 1 2 、 1 4 ) ，祂要繼承大衛的朝代  

(撒下七 1 1 、1 9 、2 5 、2 6 、2 7 、29 ) 與王 

國 （撒 下 七 1 2 、 1 3 、 1 6 ) ，是 為 r 永 遠 」 

有 效 的 應 許 （撒 下 七 1 3 、 1 6 、 2 4 、 2 5 、 

2 6 、29 ) ： 6.智慧時代：在應許中的生命是 

由 「敬畏耶和華」開 始 的 （歳一 7 、2 9 ，二 

5 ，八 1 3 ，九 1 0 ，十 2 7 ，十 四 26 ~  2 7 ，十 

五 1 6 、3 3 ，十 六 6 ，十 九 23 , 二十二 4 ，二 

十 三 1 7 ) ，這樣的生命會按著神的律而行事 

為 人 (绩二 19 , 五 6 ，十 17 , 十五 24 ) , 並

追尋智 慧 （蔵一 7 、29 ; 二 5 ，八 1 3 ，十五 

3 3 )  ； 7 .公元 前 第 九 世紀 先知 ：應許之日 

(琪 三 2 、12 ;俄 15 ) ： 8.公元前第八世紀 

先 知 ：應許之僕（賽四十一 8 ，四十三 5 ，四 

十 四 3 ，四十五 1 9 、2 5 ，四十A  1 9 ，五十三 

10 , 五 十 四 3 ，五 十 九 2 1 ，六十一 9 ，六十 

五 9 、23 >六十六 22 ) ； 9.公元前第七世紀 

先 知的 應許 ：應 許 的 更 新 （耶三十一  31 ~  

34 ) ； 10.公元前第六世紀先知：應許的國 

度 （但二 3 4 、44 ~  4 5 ，七 1 3 〜 14 ; 結三 

十 七 7 ~  30 ) ； 11.被膚後期 ：應許的勝利 

( 亞 十四）。

另 參 ：聖 經 神 學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 ; 新 

約 神學（N e w  T e s t a m e n t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自

B. S. Childs, B ib lic a l Theology in  C ris is (Phi
ladelphia, 1970)；威廉’端力斯著，《認識舊約神學 

主題》，慕 美 昌 譯 ，控 園 ， 1996 (W. Dyrness, 

Themes in  O ld Testam ent Theology, Downers 

Grove, 1979)； J. Goldingay, T heo log ica l D ive rs ity  
and the A u th o rit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Grand 
Rapids, MI, 1987); G. Hasel, ‘A  Decade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ZAW  93 (1981), pp. 165 〜 83; J. Hayes and F. 

Prussner, O ld Testam ent Theology: Its  H istory 
and D evelopm ent (Atlanta, GA, 1985);華德’凯 

瑟著，《舊約神學探討》，摩元威等譯，華神，1994 

(W. C. Kaiser, Jr., Toward an O ld Testam ent 
Theology , Grand Rapids, MI, 1978); E. A. Mar
tens, P lo t and P urpose in  the  O ld Testam ent 
(Leicester, 1981); J. Sandys-Wunsch and L. 

Eldredge, ‘J. P. Gabler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iblical and Dogmatic Theology: Translation, Com

mentary and Discussion of His Originality*, SJT 33 

(1980), pp. 133 〜 58; J. D. Smart, The Past, Pre
sent and Future of B iblical Theology (Phi

ladelphia, 1979).

W .C . K .



Oman, John Wood 842

Oman, John Wood 歐 曼 （1860 ~  

1939 ) 長 老 會 神 學 家 ，生 於 奥 克 尼  

( O r k n e y  ) ' 在愛丁堡和海德堡大學接受敎 

育 ； 1889 ~ 1 9 0 7 年 在 阿 爾 尼 克  

( A l n w i c k  ) 作 牧 師 ，後來則在剣橋的韋斯  

敏斯特學院擔任敎授及院長。他非常關注基 

督 敎 受 啟 蒙 運 動 （Enlightenment )*的影  

響 ； 後 來 專 心 研 究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和真 理 （T ruth )* 的內 

在權柄的問題，認為這樣的真理可以印證和 

闇明我們的各種經驗。但這個內在之光不僅 

是 一 種 價 值 的 絕 對 ，遺與我們稱作超自然  

( Supernatural T 的客觀實體，有不可分割 

的關係。

歐曼這種 「神聖的洞見」，似乎與鄂圖 

( Otto f 的 「神璧概念」沒有太大的分別， 

他卻不喜歡鄧圖的思想，有時批評還不大公 

允 。歐曼深信人是可以向著終極的自由邁進 

的 ；他 認 為 外 在 的 權 威 ，包 括 信 經  

( Creeds )*與敎會（C h u r c h  )*，都不是拘禁 

人 的 宗 敎 意 識 （參 良 知 ，Conscience" ) ° 

在他的思想內，上帝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 

也一樣至為重要；這樣一來，他的敎會觀和 

事奉觀就不能發展起來了。

他 一 共 寫 了 十 三 本 書 ，最 著 名 的 是 《自 然  

與 超 自 然 》 （ The N a tu ra l and the S upe r

natural, 1931 ) ，但 他 思 想 中 的 德 國 色 彩 甚  

濃 ，使 他 的 作 品 不 易 理 解 。他 的 學 生 范 馬  

( H. H. Farmer, 1892 〜 1981 ) 則 主 力 研 究  

超 自 然 的 特 性 ，認 為 老 師 忽 略 了 這 神 性 的 一  

層 面 。

參考書目

G. Alexander and H. H. Farmer, in J. Oman, 

H onest R e lig io n (Cambridge, 1941), pp. xv 〜 

xxxii ( 回億錄）；F. G. Healey, R e lig io n  and Rea
lity : The Theology o f John Oman (Edinburgh, 

1965); Y. Woodfin, John W ood Oman (1860 〜 

1939): A C ritic a l S tudy o f H is C o n trib u tio n  to  
Theology ( 沒有出版的長篇論文，N e w  College,

Edinburgh, 1962).

I-S.

O m nipo tence無 所 不 能 參 神

( G o d ) 。

Omnipotence of G o d 神 的 全 能 以全

能來形容上帝，中文和合本聖經雖有不少， 

但這詞所譯的英文名詞 o m n i p o t e n c e，旣不 

見於英文聖經，它的含義亦是希膜文及希伯 

來文沒有的；但其形容詞則見於敢示錄多處 

地 方 （十 九 6 ’ 一 8 ，四 8 ，十一 17 ' 十五 

3 ，十 六 7 等 ）。七十士譯本則以這詞來譯神 

的 名 字 ，特 別 是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

( Y a h w e h  S a b a o t h ) ，和 「全 能 的 神 」

( 'EI s h a d d a i ’創 十 七 1 , 二 十 八 3 , 三十 

五 11 ；出六3 ) 。

重經

稱自己信奉的神為全能者或大能者，原是古 

代近東宗敎常見的，如逝南人的父神（有時 

亦為希伯來人的神）r 以利」（’0 ) ，其中 

一含義即「能 力 」 ；稱耶和華為「伊羅與」

( T I o h I m ，即 ’£/之 複 數 ），不過是藉複數 

式來睡調其能力無四 ( T D O T  I, 273 ) 。但 

聖經本於希伯來人之出埃及和與神立約的經 

驗 ，把神的全能緊密地扣上神的創造（如 ： 

申 八 3 ; 詩 三 十 三 9 ) 、救 讀 ( 如 ：出十 

五 ）和 再 來 （如 ：啟二十一 22 ) ，卻是僅見 

於聖經的。因此神的能力並不是藉神話和人 

的幻想來表達，乃是在真實的時間和空間， 

亦即是在歷史表明出來—— 這是基督敎宣認 

之信仰的特性。

神學

神若是全能的話，祂的全能會否干預人的自 

由 意 志 （Will r ? 祂與這亂糟糟的世界有什  

麼關係？她若是全能（也許還加上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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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f十麼還要禱告？這些不是現代人才能想 

出來的問題，第一代敎父早已問及了。提阿 

非 羅 A d  A u t o l y c u m  II.4 ) 、 游 斯 丁  

( Apol. 1.9 ) 和 愛 任 紐 ( Adv. Haer. II.1.5; 

II.10.4 ) ，均從神對世界的主權來解釋，與 

啟 示 錄 的 「作 王 」 （pantokratOr) 思想接  

近 ，卻與拉丁文 o m n i p o t e n c e那種赤裸權力 

沒 關 係 ；後 者 之 「全 能 」，常 給 人 「什麼都 

能 夠 」的誤 解 ，遂 有 「神能否造一塊大石大 

得祂搬不動」的荒唐問題。

以神的全能等同於祂對人及對世界（即 

歷 史 ）的 絕對 主 權 這 思 想 ，正是使徒信經  

( Apostles’ Creed )*第一條第一句要宣認  

的 ：「我 信 上 帝 ，全 能 的 父 ，創造天地的  

主 」。

俄 利 根 （Origen*", O n  Prayer, 5 ) 處理 

神的全能與人的自由問題，指出神的全能亦 

滴蓋人的選擇；換 言 之 ，祂的全能預設了全 

知 ，人的選擇和禱告均在地的全知全能內。 

耶 路 撒 冷 的 區 利 羅 （Cyril of Jerusalem, 

C a t e c h e s e s  ) 指出神全能之對象是整個世  

界 （天 上 及 地 下 ）和 全 部 人 生 （屬物與屬  

靈 ），而最高的表現是要靈在人的救瞻和成 

聖 所 顯 出 的 工 夫 （十 六 2 2 ; 十 七 14 ~  

38 ) 。大馬色的約翰（Jo h n  of D a m a s c u s  f 

就最後一點加以補充（D e  ft'cfe O r t h o d o x a

4. 4.11 ) °

中 世 紀 阿 蛮 那 （T h o m a s  A q u inas )* 

問 ：神能否做一些祂從未做過的事？（能 ， 

那是祂絕對的能力），和做那些據說是祂做 

的 ？ （能 ，那是祂真實的能力；參 S u m m a  

theologica , 1.25.3 ) 加 爾 文 （Calvin )* 不 

喜歡形上學的騰測，故堅持人只能從神之創 

造和對人的照管來了解祂的全能；他認為撒 

但與罪人均無能限制祂的能力，或令祂的旨 

意 落 空 （《基督敎要義》上 冊 ，I.xviii.1，文 

藝 ，®1991 ) ，故祂能從人的失敗成就祂的  

旨意。

近代思想家海德格 （Heidegger f 是從 

存在來解釋全能。對神來說，可能與不可能

就是存在與不存在；凡是不可能的都是不存 

在 的 ，因此是無意義的（如 ：圓 的 方 ），神 

不做背乎自己的事不等於不能，只因為那是 

無意義的。二十世紀神學家再度重視人類之 

苦罪問題：人的苦罪是真實的，因此一個全 

能又全愛的神是不可能的一 這樣的神並不 

存 在 。懷 海 德 （N. W h i t e h e a d  ) 以神亦屬演 

化進程一部分來解釋，故祂亦受到限制。潘 

霍 華 （Bonhoeffer )*則本於納粹經驗來重新 

解釋神的全能—— 是在基督的十字架：r 世 

界使神變得軟弱及無能，祂亦只以此形式來 

與人同在」 ；因為至終勝過世界的就是十字 

架 ，這是十字架的吊跪性：死亡中得生命。 

巴 特 （Barth f 在 《敎 會 敎 義 學 》 （C D ,  

I V / 1  )亦是按此路線來解釋：神的全能是以 

作僕人之基督所受的痛苦和死亡彰顯出來。

現代意義

對華人信徒來說，神的全能問題並不是個形 

而上的神學問題，因此中世紀W 論神之絕對 

能 力 與 真 實 能 力 ，和 二 十 世 紀 進 程 神 學  

(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T 臆測神與世界一起進 

化到更完滿境地等問題，可能並不是我們最 

緊迫的神學課題。但同樣地本於某種崎型邏 

輯來問神能否造一塊大得自己都搬不起的石 

頭 ，也同樣不是我們要忙於回答的問題。神 

的全能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它關係到我 

們對世界和對自己的態度，就像敎父本於聖 

經所發展出來的思想，又如使徒信經在第一 

條所撮述的。

神若真是全能的，那麼無論歷史看來是 

多 荒 讓 ，神仍是歷史的主宰；這對華人信徒 

來 說 ，即等於說那位創造和救讀的上帝仍然 

是中國歷史的主宰一 這是我們必須持守信 

心走下去的原因。

但在神不做背乎自己之事的原則下，祂 

實在因為把自由給了我們而有所限制，祂對 

我 們是 有 所 不 能 的 ，如逼我們順服祂和愛  

祂 ；神的全能並不等於不需要我們，馳更需 

要我們與祂同工，一同寫歷史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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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必須奉獻自己與祂走下去的原因。

世界的能力是藉著樓取與擺佈表現出  

來 ，而基督的能力卻是藉著捨己與委身表現 

出 來 ：與基督一起走下去的意思正是認同和  

運用這種無能的大能，好讓神的全能實現在 

我們的歷史上。

參考書目

楊牧谷著，《使徒信經新釋》，校園，1988。

凯利著，《早期基督敎敎義》，康來昌譯，華神， 

31992 (J. N. D. Kelly, E arly C h ristia n  D octrine , 
1977, pp. 83 〜 6); idem . E arly C h ristia n  C reed
(1972), pp. 372 〜3-

揚牧谷

O m nip resence無 所 不 在 參 神

( G o d  ) 。

O m n isc ience無 所 不 知 參 神

( G o d  ) 。

Open F a m ily開 放 家 庭 參 混 婚

( Marriage, M i x e d  ) 。

Orange, Council o f 奥 蘭 洽 會 議 參 半

伯拉糾主義 ( Semi-Pelagianism ) °

O rd in a tio n按 立 纏 參 事 奉

(Ministry) °

O rd o  S a lu t i s 救 恩 的 次 序 拉 丁 文 ，是

指有系統地為個人的救思（Salvation )*的兀 

素 排 序 ，其目的是回答一個問題：怎樣將重 

生 （Regeneration )*、信 心 （Faith )*、悔改

( Re pe ntance )*、稱 義 （Justification )*、成 

聖 （Sanctification )*與得榮耀等思想相連？

這 個 思 想 其 實 遍 見 於 改 革 宗 的 神 學  

(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家 ’但最早是出現 

於 信 義 宗 （Lutheranism )*的敎義神學家布 

代 斯 （Franz Buddeus, Institutiones 

Theologiae D o g m a t i c a e , 1724 ) ’ 和卡爾  

波 夫 ( Jakob us K a r p o v  , Theologia R e -  

velata Dogmatica, 1739 ) 。比這兩位神學  

家更早的，則可追溯至改敎前期的神學，那 

時的人想把各種不同的經驗與聖禮的程序相 

連 起 來 ，然後用来解釋救恩的不同階段（參 

補 讀 禮 ，Penance* ) 。從這角度看，我們可 

視 路 德 （Luther )•的個人挣扎，為一個尋索 

真正合乎聖經之 ordo salutis的歷程。

救恩的次序是本於聖經來尋找一個所有 

信徒共有的模式，儘管每一個信徒的經驗與 

意識都不一樣。所 謂 「次 序 」者 ，不是指時 

間上的先後，乃是指合理的秩序，雖然這個 

拉丁文的詞語本身有某種時間上的意義。

在救恩論上，好些獨立的問題用來解釋 

「救恩的次序」時 ，引起了爭議。最明顯的 

例 子 是 ，有 些 神 學 家 （像 該 柏 爾 ， A. 

K u y p e r *  ) 想保障不敬虔者的稱義，就在救 

恩次序上把稱義置於重生之前，並且主張人 

是從永 S 中被稱為義的。另有些人則想強調 

人的責任，就把信心置於董生之前；此 外 ， 

也 有 人 把 重 生 （神 的 工 作 ）置 於 歸 正  

( C o n v e r s i o n *，人的回應）之 前 ，目的是保 

障神的主權（Sovereignty of G o d  )*。

在此等爭辯中，我們常忽略的一個重要 

問 題 是 ，神學語言是有頗高之易變性的一種 

語 言 ，加上神學家用的詞語含義亦是各不相 

同 的 。舉 例 ，加 爾 文 （Calvin f 用 的 r 重 

生 」是指整個更新、悔 改 、澳 悔 ，及新生的 

過 程 ，這與後來福音派神學以重生來指新生 

命的開始階段，明顯地是不一樣的。

近 年 來 ，「救恩的次序」這概念廣受批 

評 ，因 為 ：1.它太倚董單獨一段經文〔羅八

28 ~  30 ; 參 W .  Perkins ( 見 清 敎 神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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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tan T he o l o g y *  ) ' 'Golden C h a i n’〕’ 

而此經文不是說救恩的秩序，而是救恩的豊 

盛 〔如 ： 0. W e b e r 、柏 寇 偉 （Berkou- 

w e r  )*]。

2 .它把新 約 （保 羅 ）的敎訓核心轉移， 

甚 至 是 歪 曲 了 ；聖 經 強 調 的 是 救 恩 歷 史  

( historia salutis ) ，不 是 個 人 的 經 驗 （H. 

N. Ridderbos ) ° 它把透過基督而有的救恩  

( 約十 四 6 ) 簡化為一種「心理化」的 （巴 

特 ，Barth*") 或 「屬靈 化 」的 （W e b e r  ) 經 

歷 。這種主觀化的中心無疑是路德最反對  

的 ，他認為這樣一來，人真正的改變仍然是 

「回歸自己」（incurvatus in s e ) ，因此問 

題完全沒有解決。

3.它把原屬兩個層面的活動（神的工作 

和 人 的 回 應 ）縮 減 為 一 個 層 面 的 次 序  

( o rdo ) 。這種尋找「最小公分母」的方法 

鹿低了神豊盛的恩典（Grace )*，同時亦完 

全 忽 略 了 新 約 看 重 信 徒 的 末 世  

( Eschatology )*經 驗 （旣濟/ 未 濟 ）。

這些批評不能說沒有意義，但有些地方 

仍須注意：1.我們不能避免連貫地（亦即是 

有秩序地！）思 考 ，就如亨德高斯•伯克富 

( H. B e rkhof  )*說 的 ，巴特本身「也需要一 

種邏輯的秩序  J ( T h e  Christian Faith, p. 

479 ) 。

4.就像加爾文主張的，我們也應強調， 

救恩論雖然有許多看似獨立的元素，但它們 

全是以基督為核心的；福音一切的祝福之所 

以是屬於我們，皆因我們是在基督裡面（弗 

- 1 ~  14 ) 。因 此 ，與 基 督 聯 合 （U n i o n  

with Christ f  一 主 題 ，必須成為救睛論中任 

何應用的核心，它也是任何救恩的 r 次序 」 

中最主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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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F.

O r ig e n 俄 利 根 （約 185 ~ 254 ) 是

個有學問的釋經家、具創意的哲學家、造詣 

甚深的靈修大師，和活躍的敎士。俄利根可 

說是古代敎會其中一個最傑出的人士。

俄利根生於亞歴山太（Alexandria )* ’ 

父母均為基督徒。他的父親在瑟佛留逼害基 

督 敎 （Severan persecution , 202 ) 時 葡 道 ， 

俄利根便要藉敎書來供養家庭。後來敎會要 

他敎慕道班，預備人受洗，他便完全放棄世 

俗學校的敎席，開始過苦修士（ Ascetic )*的 

生 活 。他曾下苦功，專心研究聖經，因此常 

被各處敎會邀請參加神學的討論。有一次往 

巴勒斯坦途中（約 215 ) ，他被該撒利亞和 

耶路撒冷的主敎請去講道，卻為他自己的主 

敎 德 米 特 里 （Demetrius ) 反 對 ，理由是他  

只是個平信徒（真正理由很可能是嫉妒俄利 

根 的 影 響 力 ）。後 來 再 去 巴 勒 斯 坦 時 （約 

230 ) ，他已被按立為長老，因此其他人再沒 

反對的理由了。德米特里勃然大怒，俄利根 

為了避免正面衝突，就把傳道事業轉移到該 

撒利亞。

俄利根的學生神行者貴格利（G r e g o r y  

T h a u m a t u r g u s，約 213 ~  70 ) 在他一本著  

作 《俄利根頌》（P anegyric o n  O r i g e n ) ，

這樣描述他的敎學方法：他的敎學淵博，鼓 

勵人閱讀所有不是無神論的哲學家，運用蘇 

格拉底的方法；不僅靜譯善誘，更多是以身 

作 則 。在 德 修 （Decius ) 迫害敎會期間，俄 

利根先後被監禁和受酷刑，之後死在推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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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利 根 最 偉 大 的 作 品 是 《六 經 合 璧 》 

( H e x a p l a  ) ，經過精細研究，把六種不同 

的舊約版本並列，包括希伯來文、希騰音譯 

本 、亞 居拉本（A q u i l a，為本都的亞居拉所 

譯 ）、辛馬庫本（S y m m a c h u s  ) 、七十士譯 

本 ，和狄奥多田本（Th eodotion ) ° 俄利根 

的解經工夫可見於《箱記》（Scholia ) ’此書 

專門解釋艱深的經文 ; 還有定期在該撒利亞 

向平信徒講道解經，也有從學術角度來研究 

聖經主要經卷（現存的有約翰福音和馬太福 

音 ）。以 希 騰 文 寫 的 基 督 敎 護 敎 學  

( Apologetics )*中 ，最高的成就是俄利根的 

《反克理索》（Against C e l s u s ；克理索為二 

世紀後半葉的哲學家，以反基督敎著名）。 

此書目的是穀斥克理索寫的《真言》（True 

W o r d ) ，他除了運用基督敎護敎的一般主題 

外 ，更多以耶穌完美的道德生活，和基督敎 

敎 訓 的 優 良 影 響 作 理 據 。《論禱告》（OA7 

P r a y e r ) 和 《勸夠道》（Exhortation to M a r -  

fyrcyom) 則顯示出這個傑出學者與神學家的 

虔敬熱誠。俄利根最董要的神學作品是《論第 

一原理》（O n  First Principles ) ，共分四  

卷 ，分別討論神與靈體、物質世界與人類、 

自由意志及其後果，以及聖經解釋。當時有 

人反對他對靈魂的先存性（參靈魂的起源， 

Soul ’ Origin of* ) ，及普世救恩（參普救主 

義 ，Universalism"") 等 敎 訓 ，終於導致 553 

年在康士坦丁堡召開的第五次大公會議把他 

定 罪 ，影響到他的作品不能流通。他很多作 

品亦只有拉丁文譯本給保留下來，而這些譯 

本的準確性亦是備受學者懷疑的。

俄利根受敎育的背景是新柏拉圖主義  

( 參柏拉圖主義，Platonism** ) 正在幅起的 

時 代 ，俄利根的思想難免受它的影響，我們 

發現他的神學作品和哲學概念都帶有新柏拉 

圖主義的味道。俄利根的基本前設是神的合 

一和慈愛，以及受造活物的自由。俄利根對 

三 位 一 體 （Trinity )*敎義的貢獻也是明顯  

的 ，特別是在父永極生子一敎訓上，這敎訓 

自的是確定父與子永遠為一，而子卻是由父

而 出 。俄 利 根 沒 有 明 顯 交 代 聖 靈 （H o l y  

Spirit t 與聖父和聖子的確實關係，但他指 

出聖靈是靈體之首中的第三位。宇宙有不同 

的 功 能 ，但都是互相聯絡，像身體一樣。字 

宙有不同等次的天使與魔鬼，不同的性質皆 

本於自己自由的選擇；有些靈體選擇邪惡， 

便成為鬼魔；另有些犯的罪不是那麼嚴重， 

便具有屬物的存在，成為人的靈魂。俄利根 

似乎著董分辨純靈的（即無身體的），和帶 

著 身 體 的 存 在 ，多於受造的與非受造的本  

體 。耶穌基督是洛格斯 ( L o g o s , ，指一個沒 

陷於罪的靈魂）和身體的聯合。

在救瞻論（R e d e m p t i o n  )*上 ，俄利根亦 

有論及傳統的主題，如說基督勝過邪惡的靈 

界 力 量 ；但在別處，他則說這是一個敎育的 

過 程 ，這過程會在另一世界繼續下去，在那 

裡 ，刑罰也只是紀律性及糾正性的（參輪迴 

說 ，Metempsychosis"* ) 。神的愛至終會大  

獲 全 勝 ，那時所有生物就都得救，亦都自由 

地 選 擇 愛 神 。敎 會 是 重 要 的 ，是基督的學  

校 。就像基督的人性一樣，聖禮中屬物的方 

面 也 是 重 要 的 ，但更重要的是屬靈那一部  

分 ，以及一切造福領受聖禮之人的部分；敎 

會真正的領袖就是那些真心牧養人之靈魂的 

人 。

俄利根封敎會最深遠的影響是在聖經的 

解 釋 （參 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 。聖經 

是聖靈的黙示，意 思 是 ，不管有沒有字面意 

思 ，每段經文都有它屬靈的意思。感動人寫 

聖經的 靈，也必須同樣感動後來的釋經者， 

他才能真正洞悉屬靈的意義；同 時 ，神的能 

力亦必須加 於經文上，才能使聖經産生果  

效 。因為神是藉人的語言來表達祂的道，而 

人也不是在同一的屬靈進程中，因此聖經看 

起來未必每一部分都有高超的屬靈意思；我 

們的聖經難題均是怎樣從字面意思看進它屬 

靈意思的問題。

人怎樣分為身體、靈與魂三部分（參人 

類 學 ，Anthropology"* ) , 同 樣 地 ，聖經也 

有三個意義：故事本身、封敎會及基督敎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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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意思，以及道德敎訓，這正是俄利根敎 

授聖經的次序。在敎會講道的時候，他會直 

接從歷史意義延伸到聽者的應用範圍。非字 

面的意義為什麼是正確的呢？俄 利根說，聖 

經既是屬靈的，它必有一層意義是配得被稱 

為是從神而來的，無論表面理解時困難有多 

大 ，那屬靈意思必定是無誤的。但解釋非字 

面意義有沒有標準的呢？俄利根認為，救恩 

歷史與敎會的信經均是衡量屬靈意義的準  

則 ，不過對人與神的本性有了真正的理解， 

也可以讓哲學思想影響我們的解釋。俄利根 

的學生更把靈意解經的地位提到很高，結果 

聖經之道德敎訓亦不能控制靈意解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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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Original Righteousness 原 義 參墮落

( Fall ) 。 '

Original Sin 原 罪 參 罪 （Sin ) 。

Orr, James 俄 爾 （ 1844 ~  1913 )

蘇格蘭神學家、護 敎 士 ，與辯論家。俄爾在 

格拉 斯 哥 大 學 ( G l a s g o w  University ) 受敎 

育 ，以哲學及神學的成績最出眾。他牧會十 

七 年 後 ，主講了一系列的公開請座，後來把 

講稿結集成書，稱為《基督徒的神觀及世界  

觀》（T h e  Christian V i e w  of G o d  a n d  the 

W o r l d  , 1893 ) ，成 為 他 一 生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當時已赢得廣泛的稱譽，亦為他展開了 

多采多姿的學術生涯。1 9 0 0年蘇格蘭自由敎 

會與協和長老會合併而成為蘇格蘭長老會  

( United Free C h u r c h  of Scotland ) 時 ，他 

是聯合長老會的主要神學家，對北美的敎會 

產生極重要的影響力。

俄爾的一生正處於當代更正敎神學的豊 

收 時 期 ，他是在這環境下勇於迎接各種挑  

戰 ，護衛福音派的正統信仰。俄爾是英國對 

立敕 爾 ( Ritschl )•神學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批 

評 家 之 一 ，在 《立 敕 爾 神 學 與 福 音 信 仰 》 

( T h e  Ritschlian T h e o l o g y  a n d  the 

Evangelical Faith , 1897 ) 和 別的 地方 ，俄 

爾強調立敕爾主義違背了真正的基督敎；就 

是純站在理性的角度來看，他的思想都是不 

能建立起來的，因為他限制了理性在基督徒 

的思想和經驗中的董要。俄爾亦反對威爾浩 

生 （Julius We l l h a u s e n , 1844 〜 1918 )對五 

經 的 假 設 ，他 在 《舊約的問題》（T h e  P r o 

b l e m  of the O l d  Testament, 1905 ) 指 出 ， 

五 經 r 基本上都是出於摩® 的 」 ；他亦為傳 

統舊約的歷史辯護。再 者 ，俄爾認為達爾文 

關於人起源的理論，嚴重威脅基督敎有關人 

和罪的敎義。開始的時候，他還能接納有神 

進 化 論 〔參 創 造 論 ( Creation )* ；進化 論  

( Evolution )*]，後 來 在 《神的形像在人身  

上》（G o d ' s  I m a g e  in M a n , 1905 ) ，他則 

指出神介入演化過程是必須的，不然就無法 

解釋人是一個有靈魂的活人；稍 後 ，他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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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天的問題》( S in  as a Problem  of To

day , 1910 ) ，指出道德進化論實在輕視了  

罪的嚴重，和人對它的責任。

俄爾的護敎思想是頗有特色的，舉 例 ， 

在《敎義的發展》（The P rogress of Dogma, 

1901 ) ，他企圖反騒哈納克（H a r n a c k  )*對 

敎義史的消極判斷。他 說 ，敎義的發展是本 

於它內有的邏輯，因此他認為敎義史是有它 

自己的邏輯，是神在歷史上顧出來的手；俄 

爾這樣解釋的目的，是要表明正統敎義的合 

法 地 位 ° 說 到 聖 經 （Scripture )*，俄爾肯定 

它是神的啟示和它極高的準確性，值認為聖 

經絕對無誤一思想是不行的，那 是 「護敎學 

上 的 自 殺 」 （參 Reve/aft'on and Insp ira

tion, 1910 ) 。最後在像《基督乃量貞女所生》 

( The V irg in  B irth  of Christ, 1907 ) 等 書 ， 

他則從聖經及神學來維護正統派這方面的信 

仰 。

俄爾在神學界的貢獻，既不在他特別出 

色的思想，或特別具創意的頭腦，而是在於 

他對正統 神學有 廣泛的掌握 ，閱讀範圍遼  

關 ，以及熱誠地維護信仰。他的聲音在當代 

真是無遠弗届。他最後的E 構就是編輯了《國 

際標準聖經百科全書》（ The In te rna tiona l 

Standard B ib le  Encyclopaedia, 1915 ) ,  

把保守的正統主義的防線開拓了不少。他亦 

是 十 二 冊 的 《基 要 信 仰 》 （ The Fun

damentals, 1910 ~  5 )其中一位撰稿人。

俄爾的作品有三個主題是非常重要的： 

第 一 ，他強調福音派的正統思想能提供一種 

統一又協調的世界觀（W eltanschauung )。 

第 二 ，本於上一點，他指出基督敎敎義是一 

個互相聯絡的整體，因此任何一部分都不能 

被推翻或改動，不然的話，就會牽一髮動全 

身 。這一點對 .俄爾的護敎方針有極大的意  

義 。在他為正統信仰辯護時，能旁徵博引， 

從不同科學中找到理據來支持他的論點。第 

三 ，他認定現代任何偏離福音信仰的，都是 

受到反超自然之前設的影響。

參考書目

J. Rogers and D. McKim, The A u th o rity  and 
In te rp re ta tio n  o f the B ib le  (San Francisco, CA, 

1979); G. G. Scorgie, A C a ll fo r C o n tin u ity: The 
T heo log ica l C o n trib u tio n  o f Jam es O rr (哲學博士 

論文 :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1986); P. Toon, 

The D evelopm ent o f D octrine  in  the C hurch 
(Grand Rapids, MI, 1979).

G.G.S.

O r t h o d o x y正 統 主 義 原指一套正確的

信仰體系，在古代的東方敎會，這是指與君 

士坦丁堡的信仰立場完全一致的敎會，她們 

被 稱 為 r 聖 潔 、正 統 、大 公 ，和使徒的東方 

敎 會 」， 好 與 那 些 像 涯 斯 多 留 派  

( Nestorians )* 和 雅 各 派 （Jacobites ) 等異 

端敎會分別出來。但敎會歷史中從來沒有一 

個明確又正面的界定，指出正統信仰應包括 

什麼樣的信仰要件，和個別地應作怎樣的解 

釋 。每有異端與起，敎廷會要求敎會無條件 

地接 受 「信仰準則」 ( regu la  f id e i) ’作為 

領 聖 餐 （Eucharist )*的 條 件 。所謂信仰準  

則 ，很多時候就是信經；但信經發展史告訴 

我 們 ，信經本身不僅多而雜，解釋亦紛伝， 

由此可見要維持正統信仰的心儘菅是高尚  

的 ，實際執行起來卻不是簡單的一回事。

到了十七世紀，保守的信義宗神學家為 

了維護純正的路德思想，與一切偏離正道的 

人 劃 清 界 線 ，不 相 往 來 ，特別是在救瞻論  

上 。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福音派或基要派亦以 

維持正統純淨信仰為己任，特別在聖經無誤 

的問題上最為重視。自由派神學家則認為， 

堅持正統信仰等於是抹殺人求知求證的心， 

是不可取的。

怎樣抱著開放的心靈，同時又持守對信 

仰認真的態度，似乎是我們現在對待正統主 

義應有的角度。



849 Otto, Rudolf

參考書目

J. N. D. Kelly, E arly C h ristia n  C r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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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參 ：異端 （Heresy ) 。

Orthopraxis正 確 行 動 參實際行動與

正確tr動 ( Praxis an d Orthopraxis ) 。

Osiander, Andreas 阿 西 安 得 （1498 

~  1552 ) 信 義 宗 神 學 家 ，生於紐倫堡  

( N u r e m b e r g  ) 附 近 的 古 勝 豪 申  

( G u z e n h a u s e n  ) 。他 在 印 閣 斯 達 大 學  

( University of Ingolstadt ) 修 讀 希 伯 來  

文 ，成為希伯來專家。阿西安得於 1 5 2 0年加 

入奥古斯丁修道院 ( 參奥古斯丁主義，A u -  

gustinianism* ) ，在紐倫堡敎希伯來文，並 

本於當時有的希伯來版本聖經（1522 ) ，重 

修 拉 丁 文 的 武 加 大 本 。後 來 認識 了 路 德  

( Luther f 的 改 敎 思 想 ，成為忠心的改敎  

家 ，一生在紐倫堡推展路德的敎義和禮儀原 

則 。

阿西安得的脾氣比較古怪，非常容易得 

罪 人 。但因著他才華出眾，敎會當局認為他 

仍 是 應 當 代 表 信 義 宗 出 席 馬 爾 堡 會 議  

( Colloquy of M a rb urg, 1529 ) 。他因著侵  

略性的性格，對 墨蘭 頓 （M e l a n c h t h o n  )*在 

奥 斯 堡 （Augsbu rg, 1530 ) 的妥協非常不  

滿 。後 來 ，因為他缺乏圓熟的談判技巧，敎 

會當局認為他不宜出席 1 5 4 1年在雷根斯堡  

( R e g e n sb u r g ) 召開的會議。

1 5 4 2 年 他 前 往 巴 列 丁 奈 得  

( Palatinate )推展改敎運動。墨蘭頓企圖挽 

回改敎派與羅馬天主敎的決裂，促成萊比錫 

暫時和約（Leipzig Interim, 1548 ) ;阿西安 

得 不 能 接 受 ，便 在 1 5 4 9 年 往 哥 足 斯 堡

( Konigsbe rg ) ，加入那裡的神學院；亦是 

在 此 段 時 間 ，他 與 墨 蘭 頓 就 因 信 稱 義  

( Justification )*的 問 題展 開 事 辯。他認為  

墨蘭頓過分強調歸算論，並且正確地指出， 

路德不僅說到外在的歸算論，也說到真實地 

與基督聯合（U n i o n  with Christ )* ° 可惜阿 

西安得也過分強 調這 一點，說真正的公義  

( Righteousness )*是可以賺取來的，忽略了 

路德提出的那重要的張力：「永遠都是一個 

罪 人 ，永遠是被稱為義」 ( simul peccator, 

simul Justus ) 。阿酉安得的董心放在神聖基 

督之居衷，卻犧牲了人子基督因著死亡而帶 

來之稱義的果效，結果基督之人性和工作的 

重要就大為減弱了。

阿西安得本於一貫的脾氣，以破口大罵 

的形式來辯論，一時之間惹起不少的反感。 

加 爾 文 （Calvin r 既反對他因信稱義的觀  

點 ，亦不贊成他對人之神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的了解 ，說他的作品「證明他行徑乖 

m ，精於空想」 （《基督敎要義》上 冊 ，I.XV. 

3 ,文 藝 ，®1991 ) 。在聖餐 ( Eucharist )* 的 

觀 點 上 ，他極為堅持信義宗的信念。他對科 

學亦頗有造詣，曾以筆名為哥白尼的《天際革 

命》 （Copernicus, De Revo lu tion ibus  

O rbium  Caelestium , 1543 ) 寫 序 言 。但亦 

有人認為他稱哥白尼的理論為「假 設 」，無 

形中低估了哥白尼的貢獻。實情可能是他只 

想避重就輕地運用當代廣被接納的一個哲學 

名詞而已。

參考書目

J. Dillenberger, P ro te stan t Thought and N atu- 
ra l S cience : a H is to ric a l In te rp re ta tio n  (London, 

1961)； D. C. Steinmetz, R eform ers in  the W ings 
(Philadelphia, 1971).

C.P.W.

Otto, Rudolf 画 （1869 ~  1937 )

德 國 信 義 宗 神 學 家 ，曾任布勒斯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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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r e s l a u，位 於 波 蘭 西 甫 部 ， 1914 ~ 

7 ) ，和馬爾堡大學（M ar burg, 1917 ~  29 ) 
的神學敎授。他的宗敎經驗十分深刻，認為 

自己的宗敎知識根源是在路德（Luther )•、 

康 德 （K a n t  f ， 及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 等大師上 °

他 真 正 關 心 的 問 題 是 維 護 宗 敎 經 驗  

( Religious Experience )* 的 完 整 ，並把此  

經驗與人類其他經驗分別出來。開始的時  

候 ，他是針對惟物科學對宗敎經驗的反擊提 

出護衛的理由；後來就著手研究宗敎經驗的 

本 質 。為了這個目的，他 在 1 9 1 1年往印度 

去 ，還認真地研究起梵文來。

鄂 圖 研 究 的 結 果 就 是 《神 聖 的 意 義 》 

( D a s  Heilige, 1917； E T  , T h e  Idea of the 

H o l y , Oxford, 1923 ) ，是二十世紀研究宗  

敎 （Religion )*的一本經典作品 ° 此書的副 

題 是 「研究神聖意義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及 

它與理性的關係」。鄂圖此書的目的，是要 

拒絕宗敎比較學或宗敎歴史學中過分強調的 

理性 因 素 ，進而凸顯出宗敎經驗裡面的非理 

性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對 他來說，宗敎經驗 

的核心部分是全然獨立的，不能歸納於其他 

綱 目 ’他稱這部分為神璧的經驗。

用康德的術語說，是要在理解的綱目及 

絕 對 命 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 之 外 ， 

再加上神聖這綱目。不過他認為「/神 璧 」一 

詞不太恰當，因為這詞的當代德文用法與道 

德綱目拉得太近，失去它應有的獨立性，故 

他 自 創 一 名 詞 描 述 它 ，稱 之 為 「屬 靈 的 」

( n u m i n o u s，拉 丁 文 n u m e n 是 指 靈 ，或屬 

靈 的 ） 。鄂圖認為這屬靈的經驗基本上是超 

理 性 的 ，一切宗敎語言不過是想表達那不能 

表 達 的 ；他自己也承認，無論他用什麼詞語 

描述這經驗，也只不過是指出這經驗，或引 

起人注意這經驗，卻不能希望藉著語言來將 

這 經 驗 表 達 得 淋 满 盡 致 （參 神 學 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 he o l o g y *  ) ，故他對「屬靈 」的 

解 釋 是 「奥 紘 、異 常 ，又 叫 人 入 迷 」

( m y s t e r i u m  t r e m e n d u m  et fascinans ) °

就算如此，他也要指出這個只是一種說法， 

不 是 理 性 的定 義 。但在引發屬靈經驗一事  

上 ，鄂圖不是全然主觀的。舉 例 ，他認為士 

來馬赫對宗敎的定義太主觀，因為他未能清 

楚地指出屬靈的對象，此屬靈與象正是屬靈 

經驗的基礎；結果鄂圖要用受造者的感覺描 

述 奥 秘 經 驗 ，是一種要倚靠那超乎人類的  

「全然另類者」（‘wholly other’ ) 而有的感 

覺 。這種奥秘經驗之所以稱為「異常的」， 

因為其對象是人絕不能接近的，叫人生畏， 

滿有生命或能力；之所以稱為「叫人入迷」 

的 ，因為它有吸引人、令人欣喜的素質；用 

概念來表達，那就是愛、恩慈、憐欄和安慰。

鄂圖雖然強調這種奥秘經驗為一切宗敎 

的 基 礎 ，卻也指出，我們若要這種經驗造福 

人 類 ，就一定要在其上建立理性的架構。他 

說 ，要使這種經驗成為一種祝福，感覺就必 

須變成信仰，而信仰是必須要用理性的詞語 

表達出來的。這樣說來，宗敎比較就是可能 

的 了 。由 此 ，都圖指出基督敎優於其他宗  

敎 ，因為基督敎比任何其他宗敎更能用理性 

的言詞來表達屬靈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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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us ia  質 參實質（Substance )

Owen, J o h n 歐 文 參 清 敎 神 學

( Puritan T h e o l o g y  ) °

Oxford M ovem en t牛 津 運 動 這是十

九世紀中葉（1833 ~  45 ) 英國敎會內的一個 

運 動 ，自的是恢復十七世紀英國國敎屬於高 

派敎會的理想；因著推動運動的人大多來自 

牛 津 大 學 （特別是奥利爾學院，Oriel C o l 

lege ) ，因此稱它為牛津運動 °

十九世紀的英國國敎受著多方面衝擊， 

叫關心敎會的人擔憂不已，其 中 如 ：敎會生 

活日益低落，敎士向心力不強，質素趨落， 

自由神學猶厥，敎會無招架之力，加上浪漫 

主義盛行，人對古代及中世紀的敎會深表興 

趣 。這是牛津運動產生的背景，有時亦稱為 

牛津復興運動。

但直接誘發此運動的，是當時有人想壓 

制 十 個 愛 爾 蘭 的 主 敎 ；岐 布 勒 （J. Keble, 

1792 ~  1866 )認為這是對敎會主權的直接攻 

擊 ，便 於 1 8 3 3年七月十四日在聖瑪利敎堂講 

了一篇® 動 一 時 的 道 ，題 目 是 「國家的板  

變 」 （‘National A p o s t a s y ') ，經文是撒母  

耳記上十二 2 3 ，目的是喚醒敎會以抗外敵。 

講道完後影響立現，岐布勒立刻付梓出版， 

引起的注意更為廣泛，後來史家即稱這篇講 

道是牛津運動的敢動者。

岐 布 勒 與 紐 曼 （J. H. N e w m a n  )*在 

1 8 3 3年 聯 手 ，編 輯 並 出 版 一 連 串 的 單 張  

( T r a c t s，其實就是針對敎會一些特別問題  

而寫的專文單行本），故牛津運動亦稱作單 

張 運 動 ( Tractarianism ) ° 這 時 ，重要人物 

如 簿 西 （E. B. Pusey, 1800 ~  82 ) 、徹爾赤 

( R. W .  Church, 1815 〜 90 ) 、佛 樂 得 （R. 

H. Froude, 1803 ~  3 6 ) 、威 伯 福 斯 （R. I. 

Wilberforce, 1759 ~ 1833) ’ 和 威 廉 士 （I. 

Williams, 1 8 0 2〜 65)都先後加入這運動。

此 一 運 動 基 本 上 是 推 動 幾 個 思 想 ：首 

先 ，它要重新建立英國國敎是具有使徒統緒 

( Apostolic Succession )* 的正式敎會，因此 

是具有地上最高權柄的；接 著 ，它要敎士重 

視自己的身分、責 任 ，以及權利；禮儀上它 

要恢復高派敎會董視禮儀的崇拜；而在敎會 

秩序與生活上，它要重建敎會的權柄與紀律。

可以想像的是，這 種 「復辟運動」必然 

會引起牛津大學內比較自由及開放人士的反 

擊 ，重要的有亞諾爾得（T. Arnold, 1795 ~  

1842 ) 、罕 普 登 （R  D. H a m p d e n ,  1793 ~  

1868 ) ，和 惠 特 立 （R. Whately, 1787 〜 

1863 ) 。不 幸 地 ，這時牛津運動內有一些人 

漸漸主張英國敎會應臣服於羅馬天主敎的權 

柄 下 ，而改信天主敎的也不少；其中尤以紐 

曼改坂天主敎最為 « 動 ，平白為此運動招來 

內外的反抗力量。

牛津運動的成就與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對 敎 會 ，它重建敎士的尊嚴、禮儀生活，及 

敬拜的莊嚴；對 社 會 ，它重視低下階層的社 

會 工 作 ，以重新安置貧民窟最為著名；對學 

術 ，牛津運動的參與者全是飽學之士，俱身 

居最高學術領域中。簿 西 、紐曼和岐布勒在 

1 8 3 6年聯手編輯《敎父叢書》（U b r a r y  of the 

Fathers ) ，和其後的《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 

叢 書 》 （Library of Anglo-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牛津運動影響的範圍，遠遠超 

越了英國本土。

另 參 ：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Anglo-Catho- 

lic T h e o l o g y  ) ; 紐 曼 （J. H. N e w m a n  ) 。

參考書自

O ' Chadwick (ed.), The M ind o f the O xford  
M ovem ent (1960); R. W. Church, The O xford  
M ovem ent Tw elve Y ears, 1833 〜 45(1891); E. R. 

Fairweather, The O xford M ovem ent (1964)； H. P. 
Liddon, L ife  o f E. B . Pusey, 4 vols. (1893 〜 7); J. 

H. Newman, A polog ia  p ro  V ita Sua (1864).
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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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edobaptism

( B a p t i s m  ) °

婴 孩 洗 纏 參 洗 禮

Paine, Thomas 佩 恩 （1737 ~ 

1809 ) 政 治 學 與 自 然 神 論 （D e i s m  f 學 

者 ，生於英國而殁於紐約。佩恩的父母是貴 

格 會 會 友 ；十 三 歳 失 學 ，在父親的店裡幫  

忙 ，直到十八歲航海去；但他一生的思想言 

行均受貴格會的影響。

1761年入國税局工作，十年後以局內人 

身分寫了一小冊子，指出税務局人員因著過 

低的薪金而犯罪，且指明是寫給國會上下議 

院 的 。此一小冊子引起朝野一陣森動，無形 

中亦惹怒了高層官員。不過後來他被辭退， 

實與小冊子的出版無關；學者多認為是因為 

他本身行為不檢所致。

後 來 佩 恩 在 倫 敦 認 識 富 蘭 克 林  

( B e n j a m i n  Franklin ) ，後者勸他去美國發 

展 ’他 聽 從 了 ，並 且 擔 任 「賓夕凡尼亞雜  

誌 」 （Pennsylvania M a g a z i n e  ) 的 主 編 ； 

這期間他曾提倡婦女解放運動，及攻擊奴裁 

制 ° 1 7 7 6年 出 版 《常識》（C o m m o n  S e n 

se ) ，鼓吹獨立運動，使他聲名大噪。在美 

國內戰期間，更寫了一連串的小冊，叫做《危 

機》（T h e  Crisis ) ;此 時 ，他是華盛頓軍隊 

的一名前線軍士，因此寫來特別感人，且得 

愛國人士器重 ° 1777年佩恩受聘為國會外務

委員會的秘書，此後在政海浮浮沉沉；先後 

在紐約及巴黎身居高載，享有厚祿和盛名， 

後因反對路易十四的處決而被下在盧森堡的 

監 裡 （1793年十二月二十A 日 ），險些被 

殺 。

1802年佩恩重回美國，但昔日愛國的名 

聲已被人遺忘，加上他對基督敎肆意攻擊， 

朋友就更稀少；去世時相當凄涼孤單。

若僅從政治思想家的角度來評佩恩，他 

無疑是一個勇敢、具 創 意 ，又前衛的人物； 

在十A 世紀中葉能寫出解放黑奴和尊重婦權 

的 作 品 ，怎樣說也是不簡單的。在《人的權 

利》( Tfie Right of M an) —書 ’他把法國  

革命的自由精神表露無遺，對美國革命具有 

決定性的影響。

但《理性時代》（Th e  A g e  of R e a s o n  ) 

則叫他吃盡苦頭，他被稱作自然神論，的中 

堅分子亦是由此書而起。此書上半部是他被 

押至盧森堡坐監時寫的（1794年 出 版 ），第 

二部分是在牢中寫 ( 1795 ) ，第三部分則沒 

有出版過，仍在手稿階段。他在此書對聖經 

及傳統信仰的攻擊不留餘地，他的名字留在 

敎會史中亦是因為此書。此書的出版幾乎掩 

盡他其他的成就；有人甚至以無神論者來定 

他的罪。

人與佩恩許多的吃詞都是不公平的，他 

可以被稱作是自然神論者，但絕非無神論  

者 ；在遺囑上他這樣說自己：「除信賴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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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神 外 ，我沒有別的，因為我不認識別的’ 

也不相信別的」。

參考書自

為佩恩寫傳記的人甚多，但大多數是惡意的， 

如 ：J. Cheetham (New York, 1809); W. Cobbett 

(London, 1796) ;善意地寫的有 C. Blanchard (New 

York, 1860); F. Oldys (London, 1791); T. C. Rick

man (London, 1814) ;但最好的是 Moncure Daniel 

Conway, 2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1892)；法 

文譯本1900年在巴黎出版。

佩恩的全集：M. D. Conway (ed.), C o lle cte d  
WorkSy 4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1894 ~  
6 ) ;研 究 他 的 思 想 者 有 ：J. B. Daly. R adica l 
P ioneers o f the  18th C entury (London, 1886); G. J. 
Holyoake, Essay on the  C haracter and S ervices 
o f P aine (New York, 1876); L. Stephen, H isto ry o f 
E nglish Thought, 2 vols. (London, 1881).

楊牧谷

Palamas, Gregory 帕 拉 瑪 （約  1296 

~  1359 ) 參 東 正 敎 神 學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 靜 坐 派  

( H e s y c h a s m  ) 。

Paley, William 佩 力 （1743 ~ 1805 )

佩力靠一個比喻留名於敎會史，他用手錢與 

手銭製造者來說明神的存在。佩力在劍橋的 

基督書院就讀，後來還成為該學院的院士。 

於 1 7 7 5年 離 載 ，到 卡 萊 爾 （Carlisle ) 敎區 

作 牧 師 ；佩力是個很有天分的老師，講課甚 

得學生喜愛。

佩 力 的 神 學 屬 於 寬 容 主 義 派  

( Latitudinarianism , 他寫了好幾本護敎  

學的作品，批評十 A 世紀十分流行，也是源 

於自然神論（D e i s m  )*的懷疑主義。他不是 

一個很有創意的思想家，卻是思想十分澄明 

有系統的作者，他的作品像敎科書多於像論

文 。他最主要的神學作品有《基督敎的證據》 

( A V iew  of the E 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1794 ) 、《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 or 

E v i d e n c e  of the Existence a n d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Collected from the A p p e a 

r an c e s  of Nature, 1802 ) 、《道德與政治哲  

學原理》（P rinc ip les  of M o ra l and P o litica l 

Philosophy, 1785 ) ; 最後一本可說是十七  

世紀寬容主義派對功利主義道德觀最清楚透 

徹 的 說 明 ，亦 為 邊 CJeremy Ben t h a m ,  

1748 ~  1 8 3 2，英功利主義哲學家，提出最大 

多數人最高之幸福為行事準則，此亦為近代 

情 境 倫 理 學 （Situation Ethics )*之原則〕的 

思想開了先河。不過佩力仍認為超自然的諭 

令為道德行為的原則，邊 ^<5則完全不管這一 

點 。佩力給美德之定義是：「造 福 人 類 ，順 

服神旨，皆為了永極的福樂」。

雖然佩力柜絕懷疑主義，但他自己的神 

學 觀 點 卻 混 合 了 神 體 一 位 論  

( Unitarianism )*的 色 彩 。早在大學任敎的  

時 候 ，他 就 說 接 受 英 國 國 敎 的 三 十 九 條  

( Thirty-Nine Articles )* 只能視之為「息事 

寧人 」 ；因為按他估計，三十九條裡有r 二 

百四十個不同的命題，它們不少是互不相容 

的 」。為 此 ，他只是表面接受信經而已，有 

些人還覺得他的解釋與傳統的道成肉身論不 

合 。不過對於真正接受的信條，他倒是誠實 

又一致，認為都可以用邏輯說明。

手鎮製造者的比喻見於《自然神學》一 

書 ，亦可說是由設計而論證神存在的典範  

(即 目 的 論 證 ；參 自 然 神 學 ， Natural 

T heol o g y *  ) 。他的比喻是這樣的：假如我 

們在荒地上見到一塊石頭，然後又看見一只 

手 錢 ，我們的反應會有什麼不同呢？對於那 

塊 石 頭 ，我們很容易會說它一直就在那裡； 

但對於那只手錢，誰會這樣說呢？腕錢不正 

說明某種目的與設計嗎？換句話說，手錢是 

與手錢製造者的一個無言見證，這豈不是任 

何頭腦正常的人都會有的結論嗎？這結論不 

會因為下列任何一項理由而被推翻：我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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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見過手錢製造者，或手銀不準確，或不明 

白某部分的功能是什麼。同樣地，我們也不 

能以為某種不是人為的法則或機緣，就可以 

解釋手錢的存在；手銀的本身就足以說明設 

計的事實。佩力的結論是：「手鎮中毎一種 

機械裝置所顯示的，每一項設計所表明的， 

均可在自然界內發現。」因 此 ，佩力認為自 

然界有她的創造者這一結論是無可辯較的。

歷史的一個嘲諷乃是，佩力出版《自然神 

學》之前二十三年，休 譲 （H u m e  )*便在他的 

《論 自 然 宗 敎 》 （C»<'a,c»s(ues Concern ing  

N atu ra l R e lig ion  ) 提 出 ：從設計論證神存在 

是不可靠的。這事例亦說明神學家與哲學家 

在討論同一個題目時，中閩有極大的阻隔。 

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休誤到現在差不多 

已經兩個世紀了，用中文寫的福音單張和護 

敎 小 冊 ，仍常用佩力這種已被騒倒、本質上 

屬於自然神學的論評。

參考書目

M. L. Clarke, Paley. Evidence for the Man 

(Toronto, 1974); D. L. LeMahieu, The Mind of Wil

liam Paley (Lincoln, NE, 1976).

D.D.S.

Panenthe ism 萬 有 在 神 論 這是進程神

學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的 概 念 ，指宇宙使 

是 神 ，雖 然 神 比 宇 宙 大 。它 與 泛 神 論  

( Pantheis m f 不 同 ，泛神論認為神與宇宙  

是完全等同的。萬有在神論認為，神有自己 

獨有的位格，也就是說，有些質素只有神擁 

有 ，宇宙是沒有的。從另一方面說，宇宙是 

神的一部分，它就是神。

雖然這概念是近代進程神學 " 家造出來 

的 ，卻可用在幾個比它早期的理論上。普羅 

提諾〔Plotinus , 約 2 0 5 〜 70 ;參柏拉圖主義 

( Platonism f〕對早期中世紀神學的影響頗  

深 ，他認為世界是從神那裡發放出來，是神 

具創意之本體滿溢出來的結果；換句話說，

世界不是從無有創造出來，而是從神自己分 

出來的。

有 些 惟 心 論 者 （Idealists )*，如柏克萊 

( Berkeley )*，認為世界有其實體’皆因世 

界是神的一個思想，宇宙之本質就是神的理 

念 （ideas ) ，因此亦是神自己。這個思想雖 

然與普羅提諾的不大一樣，但相同的是，二 

者皆認為神有 自己 的本 體；因為神是真實  

的 ，世界才變得真實；世界就是神。

把萬有在神論建立於進程神學的哲學基 

礎 上 的 ，主 要 是 懷 海 德 （Alfred North 

W h i t e h e a d  ) 和 赫 桑 安 （Charles Hartshor- 

ne ) ，但二人與此卻有不同的了解。對懷海 

德 來 說 ，萬有在神論是因果律之下的必然結 

果 ；他 認 為 在 實 體 （reality ) 的基本原則  

下 ，神不單不能有例外，祂更要成為萬物眾 

生的一個主要榜樣。懷海德所理解的實體不 

是一件一件的物件，乃是多系列的事件。他 

說 ，只有真實的本質（entities ) 才可以是成 

因 ；又因為每一個在前面的事件都成為過  

去 ，不再是真實的，故此事件必然是自我決 

定 的 。但創造每一事件的可能性又是誰呢？ 

懷海德認為：那就是神。因果關係（包括認 

識這種因果關係）才是真實的關係；它們都 

是 事 件 。因 此 ，那位創造並知道毎一事件的 

神 ，是不能與事件分開的，它們均成了祂的 

經 驗 ，而她亦只是那感受所有事件的主觀性 

( subjectivity ) °

赫桑安的神觀比較仔細和豊富一點，特 

別是他早期的作品。一開始他便給 r 完美」 

一個新定義；他 說 ，倘若神不能與所有事件 

分 開 來 ，祂就不可能是傳統所了解的那樣完 

美 ，不受字宙之限制所影響。他認為神與萬 

事均有關係，祂之所以是祂，因為祂對萬有 

皆有所感 ，又保存萬有；加上祂不斷渉入新 

的 事 件 ，神就在極久常新，和愈形複雜的情 

況下不斷改變。祂在不斷經歷自己也是其中 

一員的宇宙，並因此成長。

赫桑安和他的跟隨者不斷以人和身體的 

關 係 ，來比喻神與宇宙的關係：我的一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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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均須依靠身體來獲得，但我也是可以超越 

身 體 ；同樣地，神雖然要依靠祂的身體，即 

這 字 宙 ，祂也是超越字宙的，因為祂正是那 

位知道未來事件一切可能性的心智。

另 參 ：進程神學（Process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自

D, Brown, R. James, G. Reeves (eds.), P rocess 
P hilosophy and C h ristia n  Thought (Indianapolis,
1971); C. Hartshorne, O m nipotence and o th e r 
T heo log ica l M istakes (New York, 1984)； L. Ford, 
The Lure of God  (Philadelphia, 1978); A. N. White

head, R e lig io n  in  the  M aking (London, 1926).

W.D.B.

Pannenberg, Wolfhart 潘 寧 博 （1928

年 生 ） 德國信義宗神學家’生於斯泰丁  

( Stettin ) ，先後在幾間大學修習哲學與神  

學 ° 在 哥丁 根 （GSttingen, 1948 ) 的時候是 

跟 隨 哈 特 曼 （Nicolai H a r t m a n n  ) ; 在巴塞 

爾 （Basel, 1950 ) 是 跟 隨 雅 斯 培 （K. Jas

pers )*和 巴 特 （K. Barth )*。後來到海德堡  

( Heidelberg, 1951 〜 8 ) ’ 在 士 林 克  

( E d m u n d  Schlink, 1903 ~ 84 ) 的指導下獲 

得博士學位。這時有兩個人對他的影響至為 

深 遠 ，一個 是 後 布特 曼 （參 布 特 曼 ，Bult- 

m a n n *  ) 主 義 者 包 爾 坎 （Giinther Born- 

k a m m ,  1905 ~  90 ) ，特別在追尋歷史耶穌  

( Historical Jesus f 的問題上；另一個是坎 

彭 豪 新 （H a n s  V o n  C a m p e n h a u s e n ， 1903 

年 生 ），是 透 過 他 在 1 9 4 7年 發表 的 演 講 ： 

「奥古斯丁與羅馬傾亡」 （‘Augustine and 

the Fall of R o m e ’ ) 。潘寧博與一班研究生  

成 立 了 「工作小組」，專門從一個獨特的神 

學角度來研究歷史（History )*。自 1 9 5 8年 

開 始 ，他先後成為烏柏塔爾 （Wuppertal ) 

及美因效 ( Mainz, 1960 ) 的系統神學敎授。

論 到 敢 示 （Revelation f ，潘寧博認為

神 學 必 須 越 過 巴 特 的 公 式 語 「道成了内  

身 」；他說我們必須加上的是「成了肉身和 

歷史的肉身」 ，不 然的話，神的自我傲示仍 

有 被 抵 低 至 神 話 （M y t h  )*或諾斯底主義  

( Gnosticism )*的危險。在整個字宙的歷史 

中 ，神學必須尋找一種黑格爾（H e g e l )*式 

的 遠 象 ，那就是歷史的大趨勢，以及神敛示 

之真理的完全結合。要神學達至這個地步， 

它就必須強 調末世 論 （Eschatology )>的目 

標 ；即一切歷史均是向著神邁進的，潘寧博 

稱 之 為 「將來的本體優先性」 （'the ontolo

gical priority of the future') 。或 者 ，以基 

督來表達，基督代表要來之神的最後顯現， 

雖然這顯現是短暫和預示性的。

潘 寧 博 認 為 研 究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最好是透過耶解 ( Jesus )* 

之信息及其命運這些歷史事件；他稱這種基 

督 論 是 「由 下而上 」 （’fro m  b e l o w ') ，是 

由 歷 史 的 耶 穌 開 始 ，進 而 領 悟 祂 的 神 性  

( Jesus - God and Man, p. 33 ) 。潘寧博 

堅 稱 ，由使徒之宣講而上溯到歷史的耶穌不 

僅 是 可 行 的 ，也 是 必 須 的 。自 客 勒 爾  

( Martin Kahler, 1835 ~  1912 ) 以 降 ，敎會 

習慣了從後復活節的宣講來解釋基督論；潘 

寧博柜絕如此做，他亦不認為耶穌啟示的講 

論 （參 啟 示 文 學 ， Apocalyptic Lite

rature* ) 會令現代人艦 ;a 。透過耶穌的敎  

訓 、死 亡 與 復 活 （基 督 的 復 活 ，Resurrec- 

tion of Christ* ) ，祂已把歷史的終局和將來 

的生命預示出來。當神使耶穌從死裡復活過 

來 ，神就是完全認同耶穌在復活前的宣稱， 

即祂與神原為一。潘寧博說，復活具有一種 

「追認以往的能力」，當神使地上的耶穌從 

死裡復活過來，就是完全賦予馳神的兒子和 

彌賽亞之身分。

潘寧博的神學方法可說是從巴特一布特 

曼的傳統突破出來，董新返回歷史與理性的 

傳 統 。 他 說 到 認 識 的 「歷 史 性 」

( ‘historicality’ ) ，信 心 （Faith j* 與知 識  

( 參 認 識 論 ，Epistemology** ) 均根植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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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各 自 的 歷 史 中 。他 給 聖 經 歷 史 定 義 為 ： 

「懸於應許與成就之間的事件」。但他認為 

舊約因為沒有分開事件與解釋，或歷史事實 

與它的意義，故此聖經本身有某種解經原則 

在 運 作 ，那就是在新經驗與新盼望的角度  

下 ，以 色 列 （Israel )*舊有為人接受的傳  

統 ，在不斷地更新修正。由此觀之，我們知 

道潘寧博看釋經學 ( Hermeneutics )*與批判 

歷史學實為同一的科學；而他要求的乃是， 

在評估聖經的真理時，批判歷史學必須公平 

地使用歷史類比（An a l o g y  )*的 語 言 ，並且 

不能排除神進入歷史的可能。

從護敎學的角度來看，潘寧博認為不能 

完 全 主 觀 地 維 護 信 仰 （參 護 敎 學 ，A p o 

logetics* ) ，神學可以亦必須維護它客觀宣  

稱的真理，且要經得起理性批判的考驗。事 

實 上 ，我們若真能從古敎父怎樣維護真理學 

到功 課 (參護敎士 ' Apologists") ，現代神 

學 便 更 有 勇 氣 面 對 自 啟 蒙 運 動  

( Enlightenment )*便 抬 頭 的 惟 理 無 神 主  

義 。事 實 上 ，我們卻未能維護神的存在是一 

切 真 理 ，以及人之自由和尊嚴的必要前設， 

結果十九世紀的神學便完全放棄神這概念  

了 ；神觀慢慢地退減成為人觀，而真理也只 

變成人的一種創作可能而已。明顯 地，在潘 

寧博的思想中，孕育著一個有趣、可供發展 

的護敎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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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A .C .

P an the ism 泛 神 論 這詞的英文是由兩

個希騰詞語併成：p a n ，是 「一切」、「所 

有」，和 t h e o s，「神 」，故其字面意思是 

指 「一 切即等於神」。從較專門的角度來 

看 ，泛神論的形上學，亦即是它對實體的看 

法 ，肯定兩件事：萬物是統一的，而統一性 

是神聖的。在第一點上，泛神論與自然主義 

相近，因為二者均只承認一個實體；但與自 

然主義不同的是，它稱實體為神聖的。在第 

二點上，泛神論與有神論( Theism ) •相近， 

因二者均強調世界要倚靠神而存在；但與有 

神論不同的是，它不認為世界的存在與神的 

存在分開。

泛;神論常說，邏輯上的對立皆可在祥的 

本體上聯合。一對對的概念，像善與惡、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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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非個人，甚至甲與非甲，在神裡面都不 

是分開的。它們看似對立，"gp都只存於邏輯 

思想的層次；在最高的真實層面，一切概念 

的分野都不再存在，因為所謂分野，本來都 

是不可分的，是邏輯思想硬把它們匿分而 

已 。既然語言要倚靠邏輯來傳意，因此泛神 

論者便常會說神（G o d  )*是不可言宣，不能 

描I I 的了。

從認識論 （Epistemology )*的角度來 

說 ，泛神論者的認知途徑大致有二。宗敎性 

的泛神論者常是比較神秘的（參神修神學， 

Mystical Th eology* ) ;神秘主義所說的與 

神 相 交 ，超 越 理 性 思 想 。透 過 苦 修  

( Asceticism ；或冥想，神秘主義者說他們 

能直接、直覺地，也是不能言宣地經歷神。 

哲學性的泛神論則是運用理性方法來獲得神 

的知識，他們認為這種理性方法不受感官獲 

得的資料左右。此中之代表人物可推斯賓諾 

沙 （Spinoza )* 和黑格爾（H egel )* °

宗敎性的泛神論見於世界五大宗敎內， 

尤其是那些源自印度的古老宗敎，像印度敎 

( H i n d u i s m  )* 和大乘佛敎（B u d d h i s m  )*， 

它 們 均 接 納 印 度 敎 經 典 《奥 義 書 》 

( Upanishads ) 之泛神論。近代之代表人 

物 ，印度敎有拉達克理錫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 1888 ~  1975 ) ’和日本禪 

宗 的 鈴 木 大 拙 （D. T. Suzuki, 1870 ~  

1966 ) 。但在信奉一神的宗敎，像猶太敎、 

基督敎與回敎，有時也會發現泛神論的影 

子 。就像基督敎內一些神秘主義者，如艾利 

基 納 ( Eriugena f 、艾哈特 （Eckhart )* 和 

伯麥（B o e h m e  )*，因著新柏拉圖主義者（參 

柏 拉 圖 主 義 ， Platonism** ) 普 羅 提 諾  

( Plotinus，約 205 ~  70 ) 的影響，他們的 

思想相當接近泛神論【編按：這只是一種解 

釋 ，且不是多數學者會認同的解釋】。

有神論者是不會接受泛神論的，他們認 

為泛神論旣主張神超越人一般概念上的對 

立 ，像善與悪、個體與非個體，無形中他們 

就否定了神的性格與良善；他們亦批評泛神

論否定生命和倫理在今生的價值。基督敎的 

聖經更不可能接受泛神論，因為它混滑了創 

造 者 （參創造論，Creation* )和受造界的分 

別 。

反對泛神論的哲學家提出好些實際的問 

題 ：在現實的世界中，我們有確實的證據說 

明萬有是統一的嗎？再 者 ，我們有什麼理由 

要稱這個大統一是神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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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C.

P a p a c y 敎 宗 權 制 梵講岡第二次會議的

敎會憲章宣告說：「作為彼得繼承人的羅馬 

敎宗，是主敎與廣大信衆合一、S 久又可見 

的源頭與根基」（ L u m e n  Gentium, 23 ) 。 

r 敎宗」一詞源自拉丁文和希騰文的p a p a  

( s )  > 意思是父親；敎宗權制則是敎會的 

一種制度，原意是透過一個可見的權柄，使 

敎會種種職分有一種內在的聯繁和統一，進 

而保存使徒的信息及使命，和大公或普世的 

身分。近代合一運動便集中注意力在這方 

面 ，看能否為敎會發展出這類性質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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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敎會傾向把敎會的權柄賦予某些地 

區 ，如 亞 歷 山 太 ( Alexandria )*和安提阿  

( Antioch )*，他們認為那裡的主敎擁有特別 

的地位。其實決定他們之重要性的，是他們 

有使徒之見證及使命的角色，這看法在羅馬 

的敎會尤為明顯；他們認為彼得與保羅都是 

在那裡袍道的，這兩位使徒正好代表猶太人 

及外邦人的宣敎使命，而他們的見證，又是 

以殊道的偉大精神來表達。毋怪乎愛任紐  

( Irenaeus )*會 說 ，羅馬敎會具有「更強的 

起 源 」，其 他 敎 會 應 該 順 服 她 ( /Aga/'nsf 

Heresies, 111.3.3 ) 。這對眾敎會在 4 5 1年伽 

克 敷 會 議 （Chalcedon, Council of )* 接受敎 

宗 利 奥 一 世 〔P o p e  L e o  I ，參 大 利 奥 （Le o  

the Great f〕論 到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 的 

信 ，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 然 ，羅馬城在政 

治 所 占 的 位 置 ，亦増加了當地主敎的重要  

性 。

天主敎會認為敎宗權的依據是有關彼得 

的 經 文 （太 十 六 1 8 、 1 9 ; 路二十二  3 1 、 

32 ；約二十一  1 5 〜 17 ) ：這樣宣告始自第 

三 世 紀 。特 士 艮 （Tertullian )*可能曾用過  

「你是彼得」一語來指羅馬崇高的地位；但 

後 來 的 敎 會 領 袖 （包括 奥 古 斯 丁 ，Aug u s -  

tine* ) 就比較遲疑了，他們反而喜愛引用路 

加經文中「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這 

句 話 。有人這樣比喻說，彼得與眾使徒的關 

係 ，正如羅馬主敎與其他主敎的關係，而彼 

得的職分是一種事奉（Ministry )*的 載 分 ， 

不是管轄。最早期的基督敎羣體，顯然視彼 

得在使徒中居首位，他是第一個被耶穌呼召 

( 太 四 1 8 、1 9 ) ，在使徒的排名榜上常占驚 

頭 （太 十 2 ) ，首先承認耶穌為彌賽亞（太 

十 六 16 ) ，首 先 看 見 復 活 的 主 （林前十五  

5 ) ，亦 是 第 一 個 去 宣 講 福 音 的 （徒二  

14 ) 。但彼得亦有做錯事的時候，需要責備 

( 加二 11 ) 。承認彼得之職分的重要，與宣 

稱羅馬主敎皆為他的繼承者，兩件事根本不 

可同日而語。今天天主敎神學家似乎較以往 

少強調彼得經文，但他們仍然強調彼得的職

分十分重要。

自敎宗制實'行的初期起，就不斷增加政 

治權力和屬靈要求。羅馬敎廷慢慢染上皇室 

浮誇的習氣，皇室與平信徒領袖和羅馬敎宗 

之 間 的 關 係 亦 緊 張 起 來 。貴 格 利 七 世  

( G r e g o r y  VII, 1073 ~  85 ) 為敎會赢得一  

場 勝 仗 ，就是敎會委任聖職時不需平信徒  

( 包括皇帝）的 批 准 ，這是引致德國皇帝亨 

利四世在卡諾撒（Canossa, 1077 )屈服認錯 

的原因。他曾宣稱自己對整個西方基督敎界 

具有完全的屬地權力；無論怎樣，衝突有増 

無 已 。

飽尼法斯 A 世 （Boniface VIII, 1294 ~ 

1303 ) 在 1 3 0 0年命人在他前面機帶兩把利  

劍 ，代表著他屬世和屬靈的權力。他發表 

「一 聖 敎 諭 」 （L / n a m  Sanctam, 1302 ) ， 

認 為 「一聖大公使徒敎會」之 外 ，是無救恩 

亦無罪得赦免；他 還 說 ，屬世權柄應綠屬敎 

宗以及敎會屬靈權柄之下，而敎會即彼得及 

其繼承者帶領的羅馬敎會。這個說法明顯地 

把東方的希膜敎會拒諸門外（東西方敎會是 

在十一世紀分裂的）。所有這些做法，與早 

期的羅馬敎會相距甚遠。直到十九世紀，敎 

宗盡失敎宗領士（ 1870 ) ，僅留梵講岡，羅 

馬敎廷所謂的屬世權力這概念才算是完全埋 

葬 ，避免了爭權而分化敎會。

羅馬主敎的屬靈權柄成了十五世紀大公 

會議主要爭辯的中心。當有兩個或以上的敎 

宗都宣稱他們才是正式的敎宗，最終解決之 

道就似乎是在大公會議了；但誰的權力才是 

最高的呢？是敎宗還是大公會議？ 6 8 1年的 

君 士坦丁  堡 會 議 （Council of Constantino

ple ) 不是把翁諾里一世（Honorius I ) 判為 

異 端 嗎 ？不 過 佛 羅 倫 斯 會 議 （Council of 

Florence, 1438 ~  45 ) 終於判定敎宗權柄是 

凌駕議會，推翻了大約三十年前康士坦斯會 

議 ( Council of Constance ) 的議決。

這種權力之爭造成的不愉快局面，在法 

國是非常明顯的。自十三世紀，法國敎會一 

直存在著一股獨立的精神。他們的加利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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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Gallicanism，即敎會獨立說）力主法國 

敎會要脫離羅馬敎宗的轄制。加利亞信經  

( Gallican Articles, 1682 ) 重新肯定議會的 

權力高於敎宗，因此是重申康士坦斯會議的 

決 定 。他們亦重申敎宗的判決不是不可推翻 

的 ，一切有待敎會議會作最後決定。很多支 

持 揚 森 主 義 （Jansenism f 者更提到將來議  

會 的 功 用 ，為 「獨 子 」敎 論 ( Unigenitus, 

1713 )所 定 罪 。加利亞信經還否認敎宗的權 

力可伸展到屬世的領域，他也不能叫人民不 

服從他們屬世的領袖。

像 加利 主義 一 類 的 運 動 不 斷 與 起 ，終 

於 引 發 一 個 反 動 ，稱 作 越 山 主 義  

( Ultramontanism )* ° 很多團體想脫離羅馬 

敎 廷 ，加上他們近乎異端的言行好像愈來愈 

失 控 ，使得不少人要求賦予更大權力給敎廷 

來處理這些事情。法國大革命 （1789 ) 之後 

所引發出來的反敎及自由運動，到十七世紀 

達至頂峯；越山主義的高潮則是在梵if岡第 

一次會議宣告敎宗無誤（1870 ) 。比約九世 

( Pius IX, 1 8 4 6〜 78 )首次賦予敎皇親切個 

人的形象，影響至今；但反對這樣高舉敎宗 

權力的人亦很多，當時在議會內的爭辯是相 

當激烈的。

梵歸岡第一次會議宣告，敎宗對整個敎 

會就信仰與道德問題所作出的宣布，是絕對 

無 誤 的 。這條敎諭有很多權限條款寫在裡  

面 ，以致人幾乎不可能判斷哪些敎宗宣布的 

原意是無誤的。惟一能滿足所有條款的敎  

義 ，就是童貞女馬利亞（M a r y  )*無站受孕  

( 1854 ) ，和 身體升天（1950 ) 。二者都沒 

有聖經根據或歷史先例，而且也說不上是緊 

迫到一個地步不能等候敎會議會的裁決。梵 

講岡會議常用彼得繼承者之「神聖權利」一 

語 ，這話是什麼意思，今天仍是眾說紛伝。 

他們又認為敎宗具有普世裁決權。後來意大 

利軍攻陷羅馬，梵講岡第一次會議就突然終 

止 了 ，不能再發定主敎的角色。

梵謡岡第二次會議（ 1 9 6 2〜 5 ) 並沒有 

推翻第一次會議的議決，但他們強調的不是

敎 宗 ，而是整個主敎院的地位，且稱敎宗為 

「同 輩 中 居 首 位 者 」 （參 主 敎 團 主 義 與  

大 公 會 議 主 義 ， Collegiality a n d  Con- 

ciliarity* ) 。敎宗是與其他主敎同工’也是 

他們的發言人，但敎宗不是獨斷獨行的。是 

在這意義之下，敎宗是信仰與生活的中心。 

對非天主敎徒來說，最大的問題仍是那些沒 

有聖經支持的敎宗特權，敎宗權制在理想和 

實際執行時的差別，以及一個人如何有能力 

在普世敎會擔上這樣重大的角色，這樣做對 

敎會是否真的有益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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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bles of J e s u s 耶 穌 的 比 喻 聖經

由許多種文體構成，其中最為舊、新約作者 

使 用 的 ，就是比喻。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說， 

比 喻 又 可 分 明 喻 （simile ) 和 隱 喻  

( m e t a p h o r  ) 。仔細分析其異同不是本文能 

處理的（可參 A. Berkeley Mickelsen, Inter

preting the Bible, 1972, pp. 212ff.) ’ 且舉 

個例來說明。明 喻 是 ：「祂像羊被牽到宰殺 

之 地 ，又像羊盖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祂也 

是這樣不開口」 （徒 八 3 2 ; 引自賽五十三  

7 ) ；隱 喻是 ：「看 哪 ，神的恙羊，除去世人 

罪孽的」（約一 29 ) 。

比喻一詞來自希騰文 p a r a b o l s，原意為 

將兩個或以上之目的物放在一起，以資比 

較 。由比較而凸顯出來的意思，均是具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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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明的，這是聖經人物使用比喻的基本原 

因 ：目的就是把他要傳講的信息，以最具體 

又易明的方法說出來。

比喻的內容均取自當代廣為人知的事 

物 、習慣或經驗，故當代聽者與講者共鳴絕 

無困難；對後代聖經讀者來說，問題就複雜 

得多了。譬如，在寓意法解經（參釋經學， 

Hermeneutics* ) 流行的時代，人喜歡就比喻 

故事中的毎一細節來解釋，好引出其所謂的 

屬靈意義；近代釋經學者則勸人放棄此法， 

力主比喻是只有一個主要的意思，而比喻採 

用的言詞均應該按其字面意思來解釋。由此 

可見，解釋比喻的歷史是漫長又複雜的（參 

A. M .  Hunter, In te rp re ting  the Parables, 

1960, pp. 21 ~  41 ) 。

基督用的比喻是很出名的，但明顯地祂 

不是比喻的創造者，舊約有很多精彩又家喻 

戶曉的比喻，簌言即是一本滿了比喻的書； 

此外我們還可以參考撒下十二 1 ~  14 ;賽五 

1 ~  6 ，二十八 24 ~  2 8 。不過同樣明顧的 

是 ，聖經中沒有比耶穌用的比喻更多、更精 

彩 ：浪子的比喻（路十五）、好牧人的比喻 

( 約十 1 2及下），和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路十 25 ~  37 ) ，簡直沒有時間和空間的 

限制；除了深遂的屬靈敎訓外，它們也成了 

人類精神文明的公產。

解釋簡史

本世紀初新約學者展開一場比喻的辯論，其 

重點乃是比喻到底是想傳些什麼信息。德國 

學者宇力赫 （Adolf Jiilicher, D ie  G leich- 

n isreden  Jesu, 1910 ) 認為，新約的比喻都 

只是在閨釋一些普通道德敎訓，就如當代敎 

法師及道德敎師所作的。這說法被英國兩個 

主要的新約學者反對。陶 德 （C. H. Dodd, 

The Parab les of the Kingdom, 1936 )首先 

指出耶穌的比喻全是與天國 （H e a v e n l y  

K i n g d o m  T 有關，它們當然有道德的敎導及 

應用的因素在內，但此等因素絕不是獨立 

的 ，它們全指出天父之國降臨的情況及要

求 ；就此意義而言，耶蘇的比喻是不能與耶 

穌之生命和事工分開處理的。到了 6 0 年 代 ， 

亨 德 （A. M .  Hu n t e r  ' 前 引 ，pp. 38 ~  9 ) 

亦指出宇力赫的解釋只對了一半，因為那個 

以比喻來講道的耶穌，正是後來被釘死在十 

字架上的人；「人會把一個只講優美故事來 

加強美德的人釘死在十架嗎？」猶太人不能 

容忍耶穌，因為耶穌的比喻不是重整道德， 

乃是引入革命，且是由個人開始，然後種聚 

成新的羣體，至終要革新整個人類。德國耶 

利米亞亦認同英國學者這個方向，透過研究 

比喻的背景，他指出耶鮮比喻對當代聽者的 

改 變 力 量 （Joachi m Jeremias, The Para

b les of Jesus, E T ,  1954 ) 。

近代的比喻學者是注意文體的研究多於 

歴史的分析。新釋經學，要求人重造當代耶 

穌 聽 眾 所 經 歷 的 「語 言 事 件 j 

( Sprachereignis ) ，不要只顧解釋它（E. 

L i n n e mann, Parab les of Jesus, E T ,  

1966 ) 。結構主義則運用現代語意學的工具 

來分析經文的 r 表層 d 及 「深層」意 義 ，如 

情節的種類、不同角色 （actants ) 的功能， 

以及故事發展中包涵的不同反對力量（D. 0. 

Via, T h e  Parables : Their Literary a n d  E x 

istential Dimension, 1967 ) ° 此等研究不僅 

能發掘出我們以前忽略了的意義，也進一步 

確 認 了 比 喻 本 身 的 統 一 和 真 實 （K. E. 

Bailey, Through Peasant Eyes: M ore  

Lucan Parables, 1980； P. R. Jones, 

T e a c h i n g  of the Parables, 1982 ) 。

耶棘用的比晓

按比喻用的素材（有別於體裁），我們可以 

把比喻分為真實的比喻、故事的比喻，和說 

明的比喻。真實的比喻是指素材取於日常生 

活 ，而其經驗是人人 都能識別 的，如迷羊 

(太十八 12 ~  14 ;路十五 4 ~  7 ) ，或失去 

的錢 幣（路十五 8 ~  10 ) 。故事比喻是藉一 

虚構故事來說明普世皆明的敎訓，如不義的 

管 家 （路 十 六 1 ~  9 ) ，和寡婦求不義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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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十八 2 ~  8 ) 。說明式的比喻也是藉故  

事來傳達真理，但所傳的是一個人人皆要學 

效的榜樣，像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路 十 30 

- 3 7 )  > 其結尾是：「你去照樣行吧」。

耶穌講的比喻絕大多數屬於第一類，祂 

從人一般的經歷，或日常生活，或大自然現 

象 ，或身邊小事取材，以說明最深的屬靈敎 

訓 ，其中尤以與天國有關的為主。當 然 ，像 

當代拉比用的比喻一樣，耶穌有時也會用誇 

張手法來使祂要傳的意念凸顯出來。如欠一 

千萬銀子之僕人的比喻（太十A  24 ) ，一千 

萬銀子實在太多了，不是僕人欠得起的，但 

耶穌要強調的只是僕人已蒙的恩有多大多深 

而 已 （太十八 3 2 下 ~  33 ) 。

三卷福音書記載的耶麻比喻，馬可記載 

的最少，只有六個，其中又只有一個是它獨 

有 的 ，就是在暗中生長的種子（可 四 26 ~

29 ) 。馬太主要是記載天國的比喻，開頭都 

有 r 天國好像… … 」作 開 始 ，如麥子與群子 

(太十三 24 ~  30 ) 、芥 菜 種 （太十三 31 ~  

32 ) 、麵 酵 （太十三 33 ) 、隱藏的寶貝 (太 

十 三 44 ) 、珍 珠 （太十三 45 ~  46 ) 、魚網 

(太 十 三 47 ~  50 ) 、不饒恕人的僕人（太 

十 A  21 ~  35 ) 、葡 萄園 工人 (太 二 十 1 ~

16 ) 、婚 筵 （太二十二 1 〜 14 ) ，和十個童 

女 （太二十五 1 ~  13 ) 。

路加記的比喻以悔改和得救為主。路加 

認識的耶穌是窮人、被人遺棄的，以及迷失 

之人的耶穌：「人 子 來 ，為要尋找、接救失 

喪的人」（路十九 1 0 ) 。大筵席的比喻指出 

有錢有勢力的人親視救恩，主人就廣召那些 

「貧窮的、殘廢的 、瞎眼的、瘤腿的來… … 

坐滿我的屋子…… 」 （路 十 四 15 ~  24 ) 。 

財主與拉撒路的比喻更強調一點，財主生前 

廳 奢 ，死後受苦，但生前討飯又生瘡的拉撒 

路 ，死後就「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 

裡 」（路十六 1 9 〜 31 ) 。

此 外 ，路加亦重視工人的忠心（路十七 

7 ~  10 ) 、盡 心 (路 十 九 11 ~  27 ) 、禱告 

(路十一  5 〜 8 ) 以 及 謙 卑 （路 十 八 9 〜

在 撒種 比喻 （太 十 三 1 ~  9 ; 可 四 1 ~  

9 ；路八 4 〜 8 ) 和它的解釋之間（太十三 18 

〜 23 ; 可 四 13 ~  20 ; 路 八 11 ~  15 ) ’三 

卷福音書都有插入一段（太 十 三 10 ~  17 ; 

可 四 10 ~  12 ; 路 A  9 ~  10 ) ，比較兩類聽 

到天國比喻而有不同結果的人。有一種人聽 

是聽見了，知道天國的資料，卻是不明白它 

的意 思，馬可的解釋是：r 耶穌對他們說， 

神國的奥秘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 

凡事就用比喻 0 叫 （hina ) 他們看是看見， 

卻不曉得；聽是聽見 ’ 卻不明白；恐 怕 （n w  

pote ) 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可 四 11 

~  12 ) 。

比喻是要把隱藏的意思顯明出來，為什 

麼耶解反要藉比喻「叫 」 （hina...英 譯 ：in 

order that ) 他 們不明 白，還 「恐 怕 」 （m g  

pote...；英 譯 ：lest ) 他們回轉得赦免呢？比 

喻在耶穌的請道中，到底是要顯明還是隱藏 

真理的呢？

這個疑難不容易解決。陶德與不少歐陸 

學者均認為，這節經文不是出於耶穌，是後 

人加上去的 ° 耶 利 米 亞 ( J e r e m i a s，前 引 ， 

pp. 1 2 - 3 ) 則搜集很強的證據，說明它是 

出 於 耶 穌 ；曼 松 （T. W .  M a n s  on  ) 亦如是 

看 ，但他指出此處經文原是用亞蘭文說出  

來 ，而 亞 蘭 文 並 沒 有 希 騰 文 那 種 目 的  

( h in a ，中 譯 「叫 」 ，英譯 in order that ) 

的意義。再 者 ，曼松指出本節所引用之賽六 

1 0 ，旣非來自七十士譯本，亦非希伯來文版 

本 ，而 是 來 自 他 爾 根 （T a r g u m  ) ，乃當代 

會堂用的意譯本。我們希腿文用的 h in a ，在 

亞 蘭 文 本 是 d ' y , 即 英 文 的 w h o ，中文的 

「那 些 」 ；若 然 ，1 1 下 ~  1 2 節 使譯作 r 若 

是 對 外 人 請 ，即 是 那 些 看 是 看 見 ，卻不曉  

得 ，聽 是 聽 見 ，卻 不 明 白 …… 」，這樣一 

來 ，耶穌用比喻就沒有要向某些人隱藏的目 

的 了 。

但 r 恐 怕 」 （>mS pote ) 一語又該作何 

解 釋 呢 ？曼 松 指 出 這 詞 之 亞 蘭 文 是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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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ah> 它 的 確 有 反 面 目 的 （即 中 文 「恐 

怕 」 ）之 含 義 ，但耶利米亞卻把這反面目的 

譯 成 「除 非 」 （unles s，見 J e r e m i a s，前 

弓I，P. 1 5 ) ; 若 然 ，這兩節便可譯成 r 若是 

對外人講，即是那些看是看見，卻不 曉得 ； 

聽是聽見，卻不明白的，凡事就用比喻；除 

非他們回轉過來得赦免」。

有人認為這樣避重就輕來解釋不是辦  

法 ，而現在的希膜文版本也沒有問題，若有 

的 話 ，聖經作者早作了修正。本經文的兩個 

短 句 （so that...lest...) 是同樣要正視的 ° 耶 

穌用比喻的原因，既是要顯明真理，有時亦 

是要隱藏真理。比喻要講的是天國的奥秘， 

它不僅在傳遞一些資訊，也邀請聽者作出意 

志方面委身的回應。不願意委身的，就是聽 

見也不肯接受。「對馬可來說，耶穌用比喻 

來 講 ，這些比喻不是謎語。使人迷惑的是它 

邀請人作出的回應—— 人明明看見救恩是以 

一個人 的形 式出 現 了 ，竟然不願意悔改相  

信 」 （H.-J. Klauck, A lle go rie  und A lle- 

gorese in  synotischen G le ichn istexten, 

1978, p. 251 ) 。

解釋比瑜的原则

不管是耶穌或是其他人的比喻，我們均需要 

按著比喻的特性來解釋。聖經中的比喻是按 

著兩個基本要素成形的，它們亦成了解釋比 

喻的兩個原則。

1.比喻本身的歷史背景。耶穌用的比喻 

全是取材於真實的事或物，要解釋祂的比  

喻 ，就一定要盡所能地重建當時的實際環  

境 ，然後按該環境來闇明比喻的原意。所謂 

當時實際的環境，可以是取材於農業世界、 

菜 場 、家 庭 、軍 事 、運 動 、商 業 、勞工市  

場 ，甚至是經濟世界；此 外 ，政治生活、民 

事 律 法 、宗敎世界，以及個人財産、社會結 

構 ，和社會關懷等，全是比喻的可能素材。 

重建當時的環境，是幫助我們進入比喻的世 

界 ，好像第一世紀信徒聽耶穌講道時的情景 

一 樣 。反過來說，望文生義 ，或以二十世紀

之經驗硬套入比喻，就只能產生誤解了。

2 .比喻的寫作過程。從三卷福音書記載 

的比喻，我們知道：a.耶穌同一比喻會用在 

不同的環境；b .同一環境下講的比喻，不同 

的聖經作者會有不同的記載方法，要透徹地 

了解一個比喻，就需要知道是什麼因素決定 

某作者寫該比喻。一般來說，福音書作者是 

本於兩個原則來選材的：時間的先後次序， 

及主題的模式；r 作者是透過這兩個原則來 

向讀者解釋，為什麼作出這種敎導的人竟會 

被羅馬人處死」 （M icke lsen，前 引 ，p. 

219 ) 。

除了上述的大原則外，下面兩點亦是重 

要的：

3.當代聽眾是處於怎樣的屬靈情况下， 

或說，他們是帶著什麼問題來，以致耶穌要 

用那個比喻來向他們閨明真理呢？對現代信 

徒來說，什麼是相同的問題？耶穌的講解有 

沒有現代人可應用的地方？

4 .列出比喻的要點；它們與耶穌整體的 

敎導（如 ：天國或祂的死與復活）有些什麼 

關係？這些要點都與現代人有關係嗎？耶餘 

在一些比喻會申明其主旨（如 ：路十A  1 、

9 ；太十九 27 ) ：但也有些地方是沒有交代 

的 （如 ：太二十一 3 3 及下；太二十二 1 及 

下 ）。遇上後面的情況，列出比喻的要點是 

明白其旨趣的門路。

耶穌的比喻言簡意骇，又含義深博，對 

現代信徒或非信徒均有很切實的幫助。從讀 

經者的角度來說，一個比喻的篇幅不多，意 

義卻是完整又易明，實在是代價小而收獲大 

的研經好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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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Paraclete保 惠 師 參 聖 靈 （H o l y  Spi

rit ) °

P a r a d i g m典 範 參 神 學 代 模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Paradox in T h e o l o g y神 學 的 吊 諸 吊

論一詞來自希腹文的p a ra ，併 肩 、平 行 ，和 

d o xa，反 意 ，是指一些意想不到，看似非理 

性或不可能，其實又是會發生的，是一種似 

非而是的真理或舊語。在人的思想中它會在 

三個層次出現。

1.語言的吊跪。是把兩組看似不合的概 

念放在一起，好引起新的思想，挑起新的問 

題 。聖 經 有 不 少 這 樣 的 例 子 ： r 得著生命  

的 ，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 

得 著 生 命 」 （太 十 39 ; 另 參 林 後 六 9 〜 

1 0 ) 。解決語言吊諭之道乃在重釋及重組。 

神學家很喜歡利用吊跪語言來引起注意，刺 

激思 想 ，就如路德的名言：「同時是義人和 

罪人」；古敎父亦如此，特土良說，神的兒 

子之死「是要用信心接受的，因為那是荒讓 

的 」；他 又 說 ，「復活是肯定的，因為那是 

不可能的」。此等吊跪語言全本於對某些要 

詞的特別解釋，可以隨意用非吊論語言來代 

替 。

2.邏輯的吊論。那是關乎事實的一些表 

面看來是矛盾的宣稱。邏輯的吊論對哲學家 

一直是很具吸引力的，早自斯多亞派的哲諾 

( Z e n o ，約 主 前 320 ~ 主 前 250 ) 即 如 此 。

他曾這樣說，距離旣可無限度地分開（如一 

时之一半為半时），我們又必須經過毎一段 

才會去到下一段，因此兔是永遠不能趕得上 

龜 的 。或看這一例：我只會撒諧，現在我是 

不是說真話呢？（假 如 是 ，我就不是只會撒 

謙 了 ）。要解決此等吊跪，就要運用特別的 

哲學分析技巧了。

3.本體論的吊論。是以表面看來是矛盾 

的語句來描述本體，或從本體論之語言而引 

伸 出 來 的矛 盾語 句 ，康 德 （K a n t  f 稱之為 

「二律相淳」 （a n t i n o m y ) 。神學是以聖經 

作為認識神本體的基礎，在描述神之統一及 

獨 一 時 ，不 得不用「三位一體」 （Trinity )* 

這種表面看是自相矛盾的語言。查 理 斯 •衛 

斯 理 （Charles W e s l e y  ) 亦以這種語言來論  

及基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 )* : 「我們 

的神從永遠縮減為一段時間，成為人子，令 

人無法理解」 ；信 心 （Faith T 既是人的行  

動 ，也同樣是神的恩賜；神預定和駕駭人的 

行 動 ，卻沒有干犯人的自由，以致祂毋須負 

責 ，也沒有成為罪悪的始作俩者〔參神的照管 

( Providence )* ; 神的主權（Sovereignty of 

G o d  )*]；神是決定了先知、使徒和聖經作者 

的語言，卻沒有限制他們的自由和自我表達 

的 自 發 性 （參 聖 經 ，Scripture, ) 。人既不 

能以自己的頭腦明白其究竟，比 「吊跪」更 

適當的名詞可能就是 r 奥秘 」了一 即是指 

那些我們知道是真的，卻不知道怎麼可能是 

真的客觀情況。我們的創造者有些行動不易 

明 白 ，或跑有些存在的特點是在我們理解能 

力之外，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新正統主義（N e o - O r t h o d o x y  f 神學家 

因受 祁克果（S. Kierkegaard f 的 影 響 ，認 

為 吊 論 是 辯 證 神 學 的 一 種 典 範  

( Paradigm * ；如 ：透 過 否 定來 肯定 ，或透 

過肯定來否定）；他們覺得這方法能幫助我 

們超越空想的神學家的惟理主義，這類神學 

家最喜歡利用人的思想來訓化神，把神困在 

某個框框，從而逃避面對一個自由、活 的 、 

自主和超越的神，以為這樣就可以逃脫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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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挟擇的危機。這就是營被稱作「吊跪神 

學 」（‘the theology of p a r a d o x ' ) 的主旨，

它的強處是能給我們指出，創造者與受造 

界 、永恒的和短暫的、無限的和有限的，是 

不可能同日而語的。再者，罪已把我們自然 

的思想扭曲了，以致今天一種真正好的神學 

和真實的信仰，對世俗社會來說都是不合理 

的 。但這種神學的弱點也是不可輕忽的，它 

不願接受聖經一致的理性的約束，結果就發 

展出很多真正不協調和違反理性的理論來。 

今天對某些人來說，吊跪神學已經有點明日 

黃花的感覺了。

參考書目

韓客爾署’《神 、激 示 、權咸》’第一冊’康來昌 

譯 ，華神 ' 1980 (C. F. H. Henry, G od, R evela tion  
and A u th o rity , vol. 1, Waco, TX, 1976), chs. 11 ~  
15； R. W. Hepburn, C h ris tia n ity  and P aradox (Lon
don, 1958); H. R. Mackintosh, Types o f M odern 
Theology (London, 1937).

J.I.P.

P a ro u s ia主 再 來 參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 °

Pascal, Blaise 巴 斯 瞎 （1623 ~

62 ) 巴斯嚼早期的天才都表現在數學、實 

驗物 理 ，和種種發明上；後來在 1 6 4 6年於盧 

昂 （R o u e n  ) 改信了楊森主義〔Jansenism ； 

參奥古斯丁主義（Augustinianism )*]'之後 

便 一 直參與巴黎的社會、學術和文化的生  

活 ，直到 晚 年 （1654 ) ，經歷了在基督裡面 

深刻的肯定、快樂與平安，終於把自己的生 

命全然獻給神。

有人邀請他去參觀在巴黎坡若亞修道院 

的一個楊森主義者的社羣，他便立意為他們 

的 領 袖 亞 諾 脫 （Antoine A r n a u l d  ) 尋找公  

眾 的 支 持 ；當 時 亞 諾 脫 正 被 索 邦

( S o r b o n n e  ) 分子指為異端。巴斯嚼在十四 

個月內寫了一連串用筆名發表的文章，十篇 

是給一個地方神甫，A 篇給耶穌會士。他的 

名作《地方書簡》（The P rovinc ia l Le tte rs )

極盡諷刺之能事，無情地暴露亞諾脫的對手 

在理性上的虚假，及耶穌會士在道德上的假 

冒為善。

但巴斯鳴最重要的作品是為基督敎作的 

辯 護 書 （參 護 敎 學 ，Apologetics* ) ，對象 

是當代不信的有識之士。可惜巴斯噴健康一 

直 不 好 ，使他不能盡情發揮，以致有部分只 

能作浮光掠影的概論；後來耶穌會士把這些 

文 章 牧 集 成 書 ， 取 名 《沈 思 錄 》 

( Pens6es ) 。巴斯鳴棄用傳統證明神存在 

的 方 法 ，即是以為本於純理性的推論，或從 

宇宙眾生來歸納，人便能知道神的存在。但 

人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受其天性、疾 病 ，和 

妄想所左右，又因其廳傲而敗壞，不能建立 

第一原理〔與笛卡兒（Descartes T 相反〕，更 

不要說理性能叫人認識神的知識，及我們永 

e 的命運了。理性最高的成就僅能建立一個 

抽象的神觀，卻完全沒有能力感動人心（按 

聖經的意義來說，詩一一九 36 ) 。人自覺的 

最高層次只有神的恩典才能改變。巴斯噴的 

著手方法並不是邏輯推理，而是資料。他是 

個經驗主義（Empiricism )*者 ，對人類無法 

解釋的現象特別關心：像敗壞的天性、不能 

貫徹始終、容易生悶、有焦慮及自私、醒著 

的時候會蓄意逃避人的敗壞；雖然如此，人 

卻能知道上述一切的軟弱，單是這一點便顯 

出人是不簡單的。

再 者 ，人是有限制的，就像處於望遠鏡 

與顧微鏡所顧示的兩個無限之間，他裡面的 

空 虛 ，是這個世界無法滿足的；沒有一種哲 

學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也沒有一種道德能使 

人更完滿或更快樂，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不完 

全 、不完整的人。基督敎卻有一個理論說， 

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他卻墮落了，這使足 

以解釋人的困境；但透過神的救瞻和中保， 

人卻能被挽回，重建他應有的地位。跟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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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鳴使挑戰讀者，要他們奉獻給基督，好得 

著 永 生 ；他曾經以「打賭 」來作比喻，十分 

著 名 。他列舉證據，說明基督敎信仰是真實 

可 信 的 ，由第一人（亞 當 ）到時間末了的永 

S ，以及作為中保之基督是怎樣完美地混合 

了人的偉大，和十字架所表現出的墮落；整 

本舊約的應許均在祂身上成就了。祂成就的 

救 讀 ，把人從絕望與廳狂中釋放出來，賜我 

們力量行善，卻還未使我們完全脫離罪惡。

《沈思錄》至今仍深受歡迎，它對護敎的 

獨特方法，對沒有神之人景況的深刻了解， 

以及若干部分感人極深的散文體裁，都是不 

凡的成就。在我們這旣富裕又焦慮的一代， 

這本書的讀者正不斷増加。不少二十世紀的 

作家中不能接受巴斯鳴的出路，卻深被他對 

人景況的分析所影響。

參考書自

A. Krailsheimer (ed.), The P ro vin c ia l L e tte rs  
(Harmondsworth, 1967)；《沈思錄》，水牛 ' 1970 ( 

idem , ed., Pens6es, Harmondsworth, 1966).
J. H. Broome, P ascal (London, 1965); A. Krail

sheimer, P ascal (Oxford, 1980)； J. Mesnard, Pas- 
ca l, H is L ife  and W orks (London, 1952).

D.G.P.

Paschal Controversies 逾 越 節 事 辯

參復活節（E a s t e r ) 。

Paschasius Radbertus 拉 得 伯 土 （約

785 ~  860 ) 神 學 家 ，具體倡議變質說  

( Transubstantiation )* 的第一人。拉得伯士 

原 是 個 修 士 ，亦曾任本篤修道院院長。在 

8 3 1年發表第一本獨立論聖餐的專書：《論主 

的 身 體 及 血 》（D e  C o r p o r e  et S a n g u i n e  

D o m i n i ) ，立刻誘發人想起昔日好些敎父的 

敎 導 ，特別是那些強調基督存在於聖禮的說 

法 。若按字面意思解釋，就是說那在十架上

受苦的身體和流出的寶血，現今是藉著祝聖 

的餅與酒呈現出來，但餅與酒的外觀與味道 

仍是沒有改變的 ( 參 壁 餐 ，Eucharist. ) 。 

結果第四届拉特蘭會議〔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1215 ; 參 會 議 （Councils )*]接納 

了這敎義，而拉得伯土亦為羅馬敎廷冊封為 

聖 人 。他 預期 有 人 會反對這敎義，所以在  

8 4 4年 f i新修訂此書，凭頭查理皇帝把它交  

給 拉 特 蘭 努 （R a t r a m n u s  )*，也許還給了艾  

利基納 ( Eriugena )*，要知道他們的意見。

除 了 上 書 外 ，拉得伯土亦寫了其他的  

書 ，特別是一本詳細的馬太福音註釋。

另 參 ：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 ) 。

參考書目

著 作 ：in PL 120 ; 選譯於 C. Herbert, The 
Lord s S upper: U n insp ired  Teaching (London, 

1879)； N. Dimock, The D octrine  o f the  L o rd 's Sup
p e r (London, 1910)有討論 °

R.T.B.

Pastoral T h e o lo g y敎 牧 學 雖然敎牧

學一名是取自聖經的牧人比喻，要為敎牧學 

立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卻是非常困難的。敎牧 

學是一門關乎神學與牧養工作之關係的學  

問 。一方面它要為牧養工作提供一個神學基 

礎 ，從神學角度反省牧養經驗；另一方面， 

它亦要從牧養的角度來作神學反省。

為什麼我們需要為定義的問題花心思  

呢 ？因為定義關乎一個學科的範圍，範圍不 

清 ，它與其他學科的關係就不明，於是許多 

問題就會因而產生。例 如 ，自十九世紀與起 

的實用神學（Practical T h e o l o g y  )* ’是關乎 

事 奉 所 需 之 實 際 技 巧 的 問 題 ，它與崇拜  

( W o r s h i p  )•、講 道 、宣敎與行政等事工有  

關 ；應用神學（applied theology )則與倫理 

學 （E t h i c s ) * *或 道 德 神 學 （M o r a l  

T h e o l o g y  )*有 關 ，它與靈性指導同屬敎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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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密伙伴，這情形在天主敎的傳統特別是 

如 此 。近代人常錯誤地以為敎牧學就等同敎 

牧心理學。至於敎會學，就廣義而言，並非 

僅指敎會組織的理論，也應包括現代人所了 

解的敎會角色與宣敎，它本身也與敎牧學有 

深 切 的 關 係 。敎牧學一方面從這些學科獲  

益 ，另一方面亦對它們有所貢獻，卻不受它 

們 控 制 ，而是集中在神學和敎牧經驗的共同 

範 晴 。因此從神學的角度，它就事奉的本質 

提 出 問 題 ，同 時 指 出 方 向 ；而從牧養的角  

度 ，它要借助神學的亮光來明白及解釋人類 

的經驗。

聖經沒有提出一套完整又具體的敎牧  

學 ，雖然結三十四；徒 二 十 13 ~  38 ; 林後 

和敎牧書信均包含很豊富的敎牧學資料。假 

如我們不僅注意福音書宣敎的目的，也注意 

其背後的牧養動機，那麼福音書也是敎枚學 

的 素 材 ；因此說整本重經都是敎牧學的參考 

書 ，是言之成理的。在早期敎會，敎父曾寫 

下不少傑出的敎牧學著作，其中包括了拿先 

斯的貴格利（G r e g o r y  of Nazianzus )*之《演 

說 詞 II》 ( Oration II ) 、 屈 梭 多 模  

( C h r y s o s t o m  f 之 《論 祭 司 職 》 （O n  the 

Priesthood ) ，和 大 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the 

Great )* 之《牧養原理》 ( Pastoral R ule ) ° 

此 外 ，有些作者的寫書動機雖不是從敎牧學 

出 發 ，其內容卻滿了這方面的例子，像奥古 

斯 丁 的 《天 主 之 城 》（Augustine"*, City of 

G o d  ’吳宗文譯，台灣商務）。

到了中世紀，敎牧學的發展很少，整體 

而 言 ，人們還是不太看重這門學科。直到十 

六世紀的天特會議和在改敎家的作品中，敎 

牧學才再受重視。這 期 間 ，最重要的敎牧學 

作品是由改敎家布塞瑪 ( Bucer T 寫 成 的 。 

改敎運動不僅發展出清敎徒（參清敎神學， 

Puritan T he o l o g y *  ) 的靈修方向’蓮牧養的 

水準也大為提高，其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可說 

是巴克斯特的《改革宗牧者》（Baxter", T h e  

R e f o r m e d  P a s t o r ) °

敎會對高素質事奉的需求愈來愈大，敎

牧學在十八世紀慢慢就獨立起來，且與現代 

學術的關係亦愈來愈深。其後一世紀，很多 

董要的敎牧學作品相繼問世，它們均從現代 

科學和哲學得著不少亮光，使人對事奉更有 

系統及全面的瞭解。但到了十 A 世紀末十九 

世 紀 初 ，敎牧學又再受冷落，著述都成了聖 

工人員的工作手冊，不再是具有神學深度的 

作 品 。

在二十世:紀敎牧學再度受到重視，它有 

重 大 的 發 展 ，這 要 歸 功 於 波 新 （A. T. 

Boisen, 1876 ~  1966 ) 的 工 作 ，他把臨床實 

驗引進來，也訓練聖工人員。他的學生希次 

拿 （S e w a r d  Hiltner，1 9 0 9年 生 ）的影響力 

更 大 ，在《敎牧學導論》（Preface to Pasto

ral T h e o l o g y ) ，他 指 出 醫 治 、維持及指  

引 ，對敎牧學來說是最重要的。他更指出， 

傳統敎牧學在一種心理、社會及文化的真空 

下給人屬靈的指導是不對的，我們必須把人 

看作一個全人來牧養；他把敎牧學與心理學 

相 連起來，並且強調神載人員必須接受心理 

學的訓練。自希次拿之後，很多人都賞試把 

心理學與敎牧學作不同的組合，成績最突出 

的 有 白 朗 寧 （D o n  B r o w n i n g， 1 9 3 4年 

生 ）、拉 普 斯 黎 （Ja m e s  N. L a p s l e y， 1930 

年 生 ）、郁 頓 （T h o m a s  O d e n  ) 和威廉斯  

( Daniel Williams, 1910 〜 73 ) ；他們的目 

的不是要把宗敎語言用心理學術語表達出  

來 ，乃是要指出心理學上的神學基礎和應  

用 。

之 後 的 發 展 是改 紘更 張的 ，理由有幾  

個 。首 先 ，敎牧學好像給心理學俘虞了，人 

要把敎牧學釋放出來，要同樣重視人在社會 

及政洽的情況。好些人認為近期的解放神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其實就是敎牧學 

的一種 ，因為它的目的正是為那些受到社會 

及經濟壓迫的人提供神學的了解和指引。第 

二 ，人們想把敎牧學建立成為一門獨立又可 

信賴的學科，不再作心理學的附庸。第 三 ， 

也是最重要的，現代人重新強調敎牧學必須 

有倫理和神學的基礎。在希次拿的影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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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神學是屬於自由派的，而倫理則是屬於 

相 對 主 義 式 的 ，有時兩者更是完全被忽略  

了 。

近代福音派亦有傑出的敎牧學作品問  

世 ，杜 尼 辛 （E d u a r d  Thurneysen, 1888 〜 

1974 ) 在 《牧養關懷神學》（k  T h e o l o g y  of 

Pastoral C a r e  ) 中 ，仔細又專門地以聖經的

角度指出，人是需要被饒恕、的 ；對於人的需 

要 ，他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敎牧路向，與心理 

學的方法不同。心理學的不逮，乃在完全自 

限於那科目之下，而敎牧學所關渉的，必須 

更加廣 '泛 ，無論我們想建立的論題和敎牧學 

的關係多麼密切，都必須這樣做。近代敎牧 

學的作品包含的題目相當廣鬧，顯出這科目 

的前途是相當光明的。

另 參 ：實用神學（Practical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P. H. Baliard (ed.), The Foundations of Pasto

ral Studies and Practical Theology (Cardiff, 

1986)； R. Baxter, The Reform ed Pastor (1656； 

Edinburgh, 1974); D. S. Browning (ed), Practical 

Theology (New York, 1983); S. Hiltner, Preface to 

Pastoral Theology (Nashville, TN, 1958); B. 

Holifeld, A History of Pastoral Care in America: 

From Salvation to Self- Re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1983); J. T. McNeill, A History of the Cure 

of Souls (New York, 1977); H. R. Niebuhr and D. 

D. Williams (eds.), The Ministry in Historical Pers

pective (New York, 1956); E. E. Shelp and R. 

Sunderland (eds.), A Biblical Basis for Ministry 

(Philadelphia, 1981); M. Taylor, Learning to Care 

(London, 1983); E. Thurneysen, A Theolog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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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 . T .

Patripassianism 聖 父 受 苦 論 參神格

惟一論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 °

Patristic T h e o lo g y敎 父 學 就是敎父

的神學。敎 父 （p a t r e s是拉丁文的父親 ）即 

早期敎會的敎師和作者；敎父學不僅研究某 

一作者的作品，也是當代的共同形式，如敎 

會秩序與敎會會議的議決。敎父學一詞最早 

是在十七世紀見用，以與聖經、經 院 、信條 

及思辯的神學區別。

敎父時期到底有多長？是以哪個時期為 

終 結 ？都沒有定案。敎義豊收期是伽克敷會 

議的時代（451 ) ，亦有人認為，五世紀後期 

羅馬政權崩漠是一個歷史分水嶺；但更多人 

是以大貴格利（G r e g o r y  the Great )*或依西 

多 爾 （Isidore of Seville， 636 年 卒 ，為塞 

維爾主敎，西班牙百科全書作者及史家）為 

最後一個西方敎父；亦有人認為是克勒富的 

伯爾拿 （Bernard )*，他是經院前期最後一個 

偉大的敎師。在 東 方 ，羅馬的管治沒有中斷 

過 ，大馬色的約翰（J o h n  of D a m a s c u s  )*可 

說總結了敎父時代。之後就是早期敎會的最 

後一個會議（Council )*，就是 7 8 7年尼西亞 

第二次會議。但東正敎是不喜歡太精細分野 

的 ，因 此 帕 拉 瑪 （G r e g o r y  P a l a m a s  ) 於 

1 3 5 9年 過 世 時 ，敎會還稱他為敎父及博士  

( 即 敎師 ）。

西 方 敎 會 傳 統 的 博 士 有 安 波 羅 修  

( A m b r o s e  )*、耶 柔 米 （J e r o m e  )*、奥古斯 

丁 （ Augustine ),和 責 格 利 ；東方敎會則有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Basil f 、拿先斯的貴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Nazianzus f 、屈 梭 多 模  

( C h r y s o s t o m  )* 和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 ° 不過西方敎會也稱中世紀  

及現代神學家為敎會博士，因此西方敎會認 

為 ，這樣分類旣比敎父的寬闇（因為不僅限 

於敎會的早期 ） ，也同時是較狭窄的（因只 

能包括那些最特出的，或敎會有正式任命的 

人 ）。另一種分法是只稱敎義正統而生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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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人為敎父，突出的敎會作者如特土良 

( Tertullian )**、俄 利 根 （Origen f 同屬早

期敎會的人，他們卻只得部分敎會接納為敎 

父 。

引敎父作論據的作法始於四世紀末、五 

世 紀 初 ，當 時 主 要 是 辯 論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東正敎並不嚴格劃分聖經 

與敎會的祥學傳統；他們認為信仰至終的源 

頭 在 於 神 ，由 基 督 傳 遞 給 人 ，並沒有終止  

過 。敎會的信仰是「從 聖 經 ，從聖敎父的敎 

導 ，以及從四個聖議會所訂定的同一信仰守 

則 」而 來 （Constantinople II, 553 ) 。羅馬 

天主敎則看早期敎會會議所定的信仰守則， 

包括敎父信條，是具有無誤的施敎權柄，其 

他的敎父訓論則視乎一般共同接受的意見， 

也沒有那麼高的權威。按 萬 桑 （Vincent of 

L e r i n s，4 5 0 年 之 前 卒 ）的 意 見 ，信仰的大 

公 性 （Catholicity )•是建立於其普世性、古 

典 性 ，及一致的意見。

更正敎會對早期敎父是非常重視的，但 

不是看他們的言論與聖經具同等權柄，只是 

視他們為使徒信仰虔敬的誇釋者，且又同屬 

一個合一和大體上兼未敗壞的敎會。敎會 

r 墮入」中世紀的錯誤及迷信，改敎家認為 

大概是始於主後六百年，重洗派則說是在君 

士坦丁時代；重洗派與敎會會議及信經不太 

重 視 ，甚至訴諸尼西亞信經前的敎父，以反 

對後來的敎父敎條；聖公會卻剛好相反，他 

們對敎父異常尊重，與所有具施敎權威的改 

敎家相似。

敎父在神學各領域上都寫過很多書：護 

敎 學 ( Apologetics'* ; 如 ：游 斯 丁 、特土  

良 、俄 利 根 、奥 古 斯 丁 ）；道 德 （Moral 

T h e o l o g y *  ：如 ：亞歷山太的革利免、安波 

羅 修 、 大 貴 格 利 ）； 聖 經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  ；特 別 是 爱 任 紐 ）；敎 義 學  

( Dogmatics*  ; 如 ：亞他那修、加帕多家敎 

父 、奥古斯丁、亞歷山太的區利羅）；神修 

神 學 （Mystical T he o l o g y *  ；如女撒的貴格  

利 、偽 丢 尼 修 ）；苦 修 〔Asceticism"* ；亞歷

山 太 學 派 、题 賢 （Cassian ) 、潘迪克 斯  

( Evagrius Ponticus ) 、巴 西 流 〕；聖禮  

[Sacrament* ; 如 ：居 普 良 （Cyprian ) 、奥 

古 斯 丁 〕； 禮 儀 神 學 ( Liturgical 

T h e o l o g y *  ：耶路撒冷的區利羅）；和哲學 

( Philosophical T heology* ；如 ：奥 古 斯  

丁 ）。

他們最主要的貢獻乃在解釋三位一體  

論 、基 督 論 、敎會 論 、聖禮以及罪和恩典的 

關 係 。在這方面，東西方敎會有一個清楚的 

共 識 ，改敎神學亦常以他們的看法作依據。 

但在救睛論、人 論 、末 世 論 、聖靈工作及其 

他問題上，他們的看法就相當分歧。

我們可用下列各點來總括敎父學的主要 

特 性 ：

1.是教會的神學。敎父神學家都是敎會 

中 人 （俄利根和特土良也沒有例外） ，他們 

也是敎會中的敎師，很多還是主敎 （古敎會 

稱 之 為 r 父親」 ） 。當時沒有神學院或神學 

系 ，在 萬 桑 的 《勸勉》（CommorH'forium ) 
中 ，真理與敎會是並列的，正如錯讓與分裂 

一 樣 。學道班正是系統地敎導敎義的場合， 

故此敎父神學實在需要集體合作。

2.是本於靈意解釋聖經。敎父看重講道 

與釋經在敎導的地位，相信聖經完全是神的 

敢 示 ，卻缺乏了歷史的角度；也許這能解釋 

為什麼他們特別喜歡屬靈解經，特別是寓意 

法和預表法，他們最愛這樣解釋舊約（參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 安 提 阿 學 派

( Antiochene School )*則較重文法及歷史  

的分析。

3 .受棄拜及敬虔定形。敎父引用「禱告 

之 律 」 （ /ex supplicandi，或 o r a n d i) 來建

立 r 相信之律 」 ( lex c r e d e n d i ) 。奥古斯 

丁則從嬰孩洗禮論到原罪的問題。巴西流討 

論不同的讚美頌的敎義含義，而其他人〔如在 

伯拉糾 （Pelagian )*的爭辯〕則解釋禱告的意 

義 。r 神的母親」（t h e o t o k o s) 一問題則是 

基督論辯論的誘發點。

4.是一個發展中的傳統。敎父是建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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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基礎上—— 因 此 ，當居普良不肯承認 

具分裂性的洗禮，而後來的敎廷又必須放棄 

他的決定時，她就感到很進抢。正統神學家 

只是把使徒的敎導解釋出來，提出創見的就 

視為異端分子。奥古斯丁反伯拉糾的神學很 

可能不滿足萬桑對古典的需求，但他自己則 

十分反對伯拉糾引用早期敎父的作品。

5.是傲頭後尾出世的。大多數偉大的敎 

父 都 抱 出 世 及 苦 修 的 理 想 。柏 拉圖 主義  

( Platonism f 的 影 響 力 ，加強了他們神學  

中好將事物靈意化的傾向，而他們視之為最 

有價值的，都是屬於內在的屬靈世界，或是 

天上的超越界。

6.舆俗世哲學有千絲莫讓的關係。自第 

二世紀的護敎士（ Apologists )*開 始 ，敎父 

均視哲學為神學的家奴。柏拉圖主義，還有 

特別是斯多亞哲學（Stoicism )*在敎父思想 

中是隨處可見的。敎父是刻意這樣做，好能 

對異敎世界說話；可惜今天的人常批評說， 

他們分辨不出希騰哲學和猶太一基督敎的信 

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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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W.

P a u l保 羅 本文要討論的，是保羅的生  

平與工作、神 學 、在早期敎會的地位，及他

對今日的意義。

1.生平與工作

使徒保羅原屬便雅偶支派的一個猶太人，生 

而為羅馬公民，出生地是基利家（Cilicia ) 

的 大 數 ；他有一個希伯來名字，叫做掃羅，

「保 羅 」極可能是他其中一個羅馬名字。保 

羅是在一個法利賽人的環境下長大，精通猶 

太人的律法及傳統（加一 14 ) 。他嚴厲地逼 

迫 敎 會 ，卻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復活的 

主 ，眼睛就暫時瞎了。他繼續往大馬士革， 

在那裡重見光明，並且受洗，那時約是主後 

3 4 年 （徒九 3 ~  19 ) 。他順服新的主，立刻 

在會堂傳講耶穌是彌賽亞，結果成為猶太人 

逼迫的對象 (徒 九 19 ~  25 ; 另參帖前二 14 

~  16 ) 。

此 時 ，他在阿拉伯住上一段日子（加一

17 ) ，然後返回大馬士革，逗留了三年’後 

來再往耶路撒冷去（徒 九 26 ~  29 ) 。逼迫 

接種而來，保羅便返回家鄉大數，直到巴拿 

巴 來 ，把他帶去正在成長又是多種族的安提 

阿 敎 會 （徒十一 19 ~  26 ) 。由 此 ，保羅與 

巴拿巴二人再返回耶路撒冷（徒十一 3 0 ) ， 

為的是販災（約主後 4 6 年 ）。這個旅程很可 

能就是加二 1 ~  1 0所說的那一次，但有些人 

則認為加二 1 ~ 1 0是等於徒十五描述的那個 

旅 程 。

在安提阿，聖靈呼召巴拿巴和保羅去周 

遊 傳 道 （徒十三 ~ 十 四 ），非常成功，結果 

就引起爭議，論到非猶太人要怎樣才可以加 

入 神 子 民 的 團 體 （加 ；脚 三 2 ~  11 ; 徒十

五 ）。接著保羅走了兩趟旅程，是與西拉和 

其他人同去，第一趟去哥林多，第二趟去以 

弗 所 （徒十六 ~ 十 九 ），都逗留了很長的時 

間 ；就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他 給逮捕， 

在公會及兩個羅馬總督面前受審，直到保羅 

運用羅馬公民權，要上訴該撒，事件才算了 

結 。他從水路被解去羅馬，船卻在往馬爾他 

途中壞了（徒二十 ~ 二十 A ) 。使徒行傳的 

結尾是說保羅在羅馬公開傳道，旣沒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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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審 ，也沒有說他再受逼迫；後來敎會把這 

空白填補上去，說保羅在尼祿王手下葡道， 

約為主後 6 4 年 。

保存下來的書信成為保羅傳道事工的重 

要 部 分 ，縱使他不在了，仍能透過這些書信 

向他建立的敎會行使敎牧權柄。這些書信引 

發三個重要的課題：a.他的神學到底是怎樣 

的 呢 ？ b .早期敎會思想的發展中，他占了一 

個怎樣的位置？ C .近代敎會可以怎樣引用他 

的思想？

2.保羅的神學

有 人 認 為 保 羅 思 想 的 核 心 是 稱 義  

( Justification f ，另有些人則認為是「在基 

督 裡 」 （參 與 基 督 聯 合 ， U n i o n  with 

Christ* ) 。事實上我們不管選哪一個作他的 

核 心信息，都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一個較佳 

的出路是：保羅是在耶穌基督的亮光下重整 

他的法利賽神學；其要點如下：

a. 保羅的背景

猶 太 神 學 最 重 要 的 思 想 就 是 一 神 論  

( M o n o t h e i s m *，意思乃是只有一位神，是 

世界的創造者 ） ，和 棟 選 （這神選擇以色列 

人作祂的子民） 。這個雙重敎義在立約（參 

盟 約 ’ C o v e n a n t‘ ) 神學表達得最透徹；立 

約的核心就是律法 （Law,, T o r a h  ) ，以色 

列的使命就是遵守律法以示忠於祥，神的責 

任 則 是 守 約 （參 公 義 ，Righteousness"") ， 

把以色列人從敵人手中救出來。

作為一個法利賽人，保羅相信這種救 *  

的模式就是一個新時代聞入現今（邪 惡 ）的 

世 代 ：以色列的獨特身分便得以證實（「稱 

義 」，即指宣告真是在約的範圍內）；那些 

忠於約而死的人也要復活，一起分享新世界 

的 福 樂 。此 時 ，以色列的希望乃在忠於律  

法 ，並且要與外邦人分隔開來，免沾不潔。 

保羅逼迫初期敎會的信徒，原因就是他們不 

再嚴守約的責任。他看見了復活的耶穌，這 

異象不僅完全改變他個人的生命（因為他承

認耶穌為主），也改變了他的思想。倘若神 

使耶穌從死裡復活過來，就等於說耶穌是彌 

賽 亞 ’是以色列人的代表了。這個領悟迫使 

保羅完全改變他的神學和工作方向。

b.神其耶林

保羅對耶穌的看法，使他對神的看法完全改 

變 。倘若神已證明被釘的耶穌是彌賽亞，那 

麼神在她—— 耶解的受苦與稱義—— 裡 面 ， 

就已彰顯出祂遂救子民的行動了。舊約旣看 

這越救行動是出於神自己的，保羅的結論乃 

是 ：耶 穌 正 是 那 行 動 中 的 神 ，「神在基督  

裡 ，叫世人與自己和好」 （林後五 1 9 ) 。耶 

穌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只有神才能做得到； 

因此耶蘇在成為人之前就已經有了 r 神的形 

像 J ，卻不以與神同等為強奪，反倒藉著虚 

己 、道成肉身和死亡來表明神的真實性情  

(緋二  6 ~  8 ) 。復活是神肯定耶麻捨己的  

愛 ，足以啟示祂自己的生命和性格（緋 二 9 

〜 11 ; 另參羅一 4 ) 。那位不會分享其榮耀 

的神已經與耶穌分享了榮耀（賽四十五 22 ~

25 ；參脾二 9 ~  11 ) 。

這樣說來，一神主義並未遭抛棄，反倒 

被賦予新的意義；保羅利用猶太人論到神藉 

以 創 造 世 界 的 「智 慧 」 （W i s d o m  f 這比 

喻 ，來 論 及 耶 穌 （林 前 八 6 ; 西一  15 ~  

20 ) ，把 耶穌與「父 」同 列 ，重新解釋猶太 

人的一神主義，與異敎的多神主義對抗。這 

個薪新的神觀以神璧的愛為核心，接著保羅 

藉 著 聖 靈 （H o l y  Spirit f 在人身上完成神的 

計 畫 ，就是賜予真正的生命（羅A  1 ~  11 ; 

林後三 3 、6 、1 7 〜 18 ) ，來使他的神觀更 

圓 滿 。最 後 ，保羅承認一神論是不可能把世 

界 分 割 成 兩 半 的 ，假 如我 們只 有 一 神 、一 

主 ，我們使應只有一民（羅 三 2 7 〜 3 0 ，十 

12 ；加 三 1 9 〜 20 ) 。故此他對神薪新的概  

念 ，事實上正指向一個全新的神子民的概念 

( 參敎 會 ，Church'* ) °

C.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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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耶 穌 是 彌 賽 亞 （希 » 文 「基 督 」的意 

思 ），即等於承認神對以色列所有的目的已 

在祂的身上實現；此 時 ，保羅不得不重新思 

考在神的整體計畫中，以色列以及其律法所 

占的位置。除非神改變了祂的計畫（這是不 

可 能 的 ），不然的話，所有發生在基督身上 

的 事 情 ，必定自起初便在神的計畫中。十架 

與復活就是保羅的線索：既然彌賽亞代表以 

色 列 ，以色列就必須 r 死 去 」，然 後 又 「復 

活 」過 來 （加二 15 ~  21 ) 。從這角度再讀  

聖 經 ，保羅發現就在首次提及約之應許的經 

文 （創 十 五 ）中 ，有兩個主題凸顯出來：神 

的心意是要 r 萬國」得著亞伯拉罕之福，而 

亞伯泣罕的信心，說明他正是與神立約的伙 

伴 （羅 四 ；加 三 ）。但這一切不正表明以色 

列人對她自己在神計畫中的角色是理解錯誤 

的 嗎 ？她 把 計 畫 中 暫 時 的 階 段 （地 土 、律 

法 ，以及民族的特權），誤解為終極的自標 

了 。律法雖然從神而來 , 也反映馳的聖潔， 

但 因 著 罪 的 緣 故 ，律法就不可能使人得生  

命 。但現在基督來了，就取代以色列人，成 

為 主 角 ；在基督裡，神要建立一個普世家庭 

的計畫就能實現了。以色列的政治敵人不過 

是神真正敵人的一個表徵，那就是罪惡與死 

亡 （林前十五 2 6 、56 ) ；它們不僅控制著以 

色 列 ，也控制了整個世界。

此等終極敵人已在十架及復活上被制服 

了 ；作為以色列一個無罪的代表，也是全人 

類無罪的代表，彌賽亞容讓罪與死亡在祂身 

上 做 出 最 壞 的 事 ，但 祂 至 終 復 活 ，勝過它  

們 。罪的能力竟把一個全然無罪的人處死， 

神卻證明祂的義（林後五 21 ) ; 從 此 ，罪就 

完全失去權勢。這是為什麼保羅神學的核心 

就 是 十 字 架 ；十字架也成了他宣敎的基礎  

( 林 後 五 14 ~  21 ) ，以及重新界定神子民 

的 準 則 。普 世 都 陷 溺 罪 中 （羅一  1 8 〜三 

20 ) ，必需一種本乎恩典的救騰（羅三 2 1 〜 

26 ) ：神 的 忿 怒 （羅一 18 ~二  16 ) 已因獻 

祭的血而止息（羅 三 2 4 〜 26 ) ，就如出埃 

及 記所說的。倘若以色列不是成了罪的奴

裁 ，律法和割禮就可成為守約的條件；但這 

樣 一 來 ，基督也就不需要死了（加二 11 ~  

21 ) 。

復活為界定誰是神真正的子民提供了基 

礎 。神已昭示耶鮮為彌賽亞，因此亦宣告凡 

屬於祂 的 ，或用希伯來習慣語說是「在基督 

裡 」的 〔參撒下十九 43 ~ 二 十 2 ) ，都是真 

以色列人。成為新約一分子的記號，乃是具 

有聖靈工作的印記，亦即是相信（參 信 心 ， 

Faith* ) 耶 穌 是 主 ，相信馳的復活，並且接 

受 洗 禮 （Bapt ism f ，得 以 成 為 神 的 子 民  

( 羅 十 9 ~  10 ; 西二  1 1 〜 12 ) 。因 此 ， 

r 稱義」使是神現在宣告人是在新約之內， 

不是本於人努力遵守猶太人的律法，只在乎 

信 ：因為人相信耶穌，使足以說明神已藉祂 

的靈在人心中開始工作，祂也必定會成全到 

底 （羅 五 1 ~  5 ，A  31 ~  39 ;脾一 6 ;帖前 

一 4 ~  10 ) 。今天神的宣告正確地預示，祂 

在末日要本於我們的一生而作出審判（羅二 

5 ~  11 > 十 四 10 ~  12 ；林 後 五 10 ) 。因此 

這兩個宣告是本於兩件事—— 耶餘的死與復 

活 ，以及聖靈的工作：基督與聖靈聯合，便 

成就了律法所不能成就的（羅 八 1 ~  4 ) 。 

故 此 「稱義 」便為神的子民下了一個新的定  

義 ，一切願意相信的人，不管他是什麼種族 

或具有什麼道德背景，都可成為神的子民。

整個世界都是神在基督裡要遂救的範  

圍 ，今天無論男女，同蒙福音的呼召，要把 

主權交付給耶穌，承認祂的主權，以在今生 

與 來 世 ，於立約羣體中享受生命的祝福。在 

基 督 裡 ，神的子民形成一個具備真實人性的 

羣 體 ，這本是神呼召以色列人去成就的，他 

們卻失敗了。保羅正確地指出，作為彌賽亞 

之子民的敎會，就 是 「基督的身體」 （羅十 

二 ；林前十二）。作為基督的肢體又該怎樣 

生活呢？他們必須讓聖靈指引他們的行為 ’ 

使他們有力量過一種與將來天國後嗣身分相 

稱的生活（羅 八 1 2 〜 25 ; 加 五 16 ~  26 ;西 

三 1 ~  11 ) 。他們既然已經有分於新的時  

代 ，無 論基 督的 再來或遲或早，祂再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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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必須看見祂子民是傲醒的，不在罪中沉 

睡 (帖前五 1 ~  11 ;另參徘三17 ~  21 ) 。 

當那日來臨的時候，不僅是人，連一切受造 

之物都要被更新，這正是神為祂自己的世界 

所預備的（羅A  18 ~  25 ) 。

d .神的乂義

萬物透過神在基督和聖靈裡得以更新的圖 

畫 ，構成保羅整個神觀。在羅馬書中，保羅 

提出猶太敎最典塑的問題，那就是;神的公義 

( 假如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為什麼他們要 

受苦？），透過普世的罪來強調它的矛盾 

( 假如所有人，包括以色列在内都犯了罪， 

神怎樣能算是忠於約？），並且以福音來回 

答這些問題。

保羅宣告，十架與復活說明神是對的： 

祂忠於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無論對猶太人 

或外邦人都沒有偏心，在十字架上封付了罪 

的問題；現今祂要扬救一切信靠祂憐偶的 

人 。然而，神明顯地讓那些起初與祂立約之 

民錯失彌賽亞的救睛，這樣做是否公義呢？ 

保羅在羅九〜十一章處理了這問題。神永遠 

沒有違背祂的應許，而此應許一直包括全人 

類 ：現今以色列被棄，只不過是祂整個大計 

畫的一個必要的部分，因為只有這樣，外邦 

人才有機會得救，而猶太人也會同樣靠著恩 

典得救。神的計畫看似古怪，保羅卻本於人 

的罪來說明神的愛和憐潤。

保羅神學事實上是本於耶穌的死和復 

活 ，以及聖靈的工作來重新解釋一神論和棟 

選 。這神學的特點正是愛：神對這世界和祂 

子民的愛；耶解以死顯出祂救睛的爱；人對 

神及其他人的愛；而神透過聖靈的動工，就 

能以這愛改變與神立新約的個體與羣體的生 

命 ，恢復人照著神所造的尊貴形像—— 就是 

耶餘自己（林後三18 ；西三 10 ) 。

3 .保羅在早擁基督教

現在我們都清楚了，保羅並沒有把早期基督 

敎 「希羅化」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

ity T ，如一些人所說的，把一個純猶太人的 

宗敎變成抽象的哲學系統；從另一方面而 

言 ，他也不僅是用拉比的方法，使一個猶太 

思想系統變成不朽；他只是透過耶麻來重新 

界定猶太敎，讓十字架與復活不斷地告訴猶 

太人那個為全人類預備的救恩，這正是他努 

力傳揚的信息。當時有些基督徒仍然認為應 

該在新約時代維護猶太人獨特的地位，於是 

就不再信任保羅了。另一方面，也有些人會 

誤用他的思想來乾抑律法，宣揚敎會全然是 

個外邦人的羣體，像馬吉安（M a r c i o n  )*。 

雖然如此，保羅的工作和思想仍然成為歷代 

敎會生活和思想的基礎。

4.保羅對現代人的意義

自改敎運動起，敎會習慣地以為保羅是「律 

法主義」的仇敵（參律法與福昔，L a w  and 

G osper ) ; 這個問題固然重要，卻不足以代 

表保羅思想最重要的一部分。當代敎會應誘 

從保羅的思想，來了解以基督為中心的一神 

論 ，和在里靈裡的新約對敎會的意義，並以 

此兩者，作為敎會生活和普世宣敎託付的基 

礎 、根據、內容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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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of Sam osata撒摩撒他的保羅

參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 ; 神 格 惟 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 °

P e a c e 平 安 平 安 （希 伯 來 文 ： 

S a l d m ；希 騰 文 ：eirenS ) 是聖經中的重要

詞 語 °

在舊約用過二百五十次以上，代表一種 

幸福存在的毎一方面，這比中文那種好像無 

風無浪的平靜感覺更多元化，如 昌 盛 （詩七 

十 三 3 ) ；健 康 （賽 五 十 七 19 ；詩三十八

3 ) ; 滿 足 ，指 離 開 時 （創二十六 29 ) ，指 

去 睡 覺 （詩 四 8 ) ，指 死 亡 （創 十 五 15 

等 ）；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係（王 

上 五 12 ； 士 四 17 ；代上十二 1 7 、 18 ) ; 以 

及救恩（賽五十三 5 ；耶二十九 11 ) 等 。

對希伯來人來說，平安不是風平浪靜， 

了無事故的同義詞，它永遠都是滿有動作、 

事 故 、盼望與應許的詞語。有分於平安的， 

就 是 有 分 於 救 恩 ；同 樣 地 ，被逐離平安之  

地 ，就等於不能再昌盛（哀 三 17 ) 。平安亦 

有它的社會意義，與以色列人的政治理想是 

不可分的，故平安與公義（Righteousness )* 

常連在一起（賽四十八；詩八十五 10 ) ;與 

之 有 關 的 還 有 律 法 （L a w  )*和 審 判 ( 亞八 

16 ) ，甚至是擔任公職的人 ( 賽六十 17 ) 。

民六 2 4 及下一段是舊約論到平安的重要 

經 文 ，那裡是以平安作百福的總綱，而這種 

平 安 又 等 同 於 耶 和 華 的 臉 光 照 （即 「同 

在 」 ） ：「願耶和筆賜福給你，保 護 你 ，願 

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 

華 向 你 仰 臉 ，賜 你 平 安 」 （民 六 24 ~

26 ) 。平安是神的恩賜，只有祂能賜下 （創 

二十八 2 1 ，四十一 16 ；利二十六 6 ； 士十 A  

6 ；代上二十二  8 ，十二 1 8 ，二十 三 25 ) 。 

一 個 蒙 神 賜 予 平 安 的 人 ，乃是 一 個蒙 福  

( b S ra k) 、受保護 （SSm ar) ，和被恩待的 

( hsnan ) 人 ，「這樣的人才是滿足的，因 

此也是完全的」 （J. I. D u r h a m ,  Proclam a

tion and Presence, 1970, p. 292 ) 。

耶路撒冷倫陷前後，平安成了先知重要 

的信息。到耶京陷在仇敵的手上，假先知虚 

報的假平安就徹底破産了（耶 六 1 4 ，八 11 ; 

結十三 1 0 、 16 ) ；真先知論到平安之約（賽 

五十 四 10 ) ，特別是其公義、筆 美 、救讀與 

榮 耀 ，使要從末世論的角度來解釋（賽六十 

二 1 〜 2 ) 。現今一切受咒祖與審判的，到 

那天都要被重建，成為新天新地（賽十一 6 

〜 9 , 二十 九 17 ~  2 4 ，六十二 1 ~  9 ,六十 

五 17 ~  19 ) ；到 那 天 ，平安就不單是個人  

的 蒙 福 ，也惠及整個受造界，因為平安之王 

( 賽九 6 ) 要來執掌王權。

新約

「平 安 」 （eirens ) 一詞共用過九十一次， 

二十四次是在福音書；其含義仍與舊約的相 

符 ，但加了希應的思想在內，如以平安代表 

戰爭的反面（路十四 32 ) ，或指外在的安全 

與 秩 序 （徒二十四 3 ; 林前十四 33 ) 。但總 

體 說 來 ，e,'rgne仍是以希伯來人的含義為  

主 ，故可 以用 它 來 指彌 賽亞 的救 恩（路一 

7 9 ，二 1 4 ，十九 42 ) ，亦即可代表整個敎會 

信息的內容及目標；福音被稱作「平安的福 

音 」正是這個意思（弗二 1 7 ，六 15 ;另參徒 

十 36 ) °

把舊約和新約用的平安含義加起來，其 

含義之豊富，實在超越任何單一種翻譯所能 

涵 括 的 ：它 是 指 一種 完 全、圓滿的存在情  

況 ；不僅指現在，也遙指將來更完全的存在 

情 況 。從救讀論的角度來說，平安是建立基 

於神的救讀（R e d e m p t i o n  )*工 作 ；從末世論 

的 角 度 看 ，真 正 的 平 安 只 能 在 將 來 天 國  

( H e a v e n l y  K i n g d o m  f 降臨之日才能完全  

實 現 ；從創造論的角度來看，平安是神創造 

萬物的原旨和最終目的。故現實一切的混亂 

( 罪 惡 ），並不是無法無天的，它們被規範 

在特定的空間內；也不是永遠長存的，它們 

被規範 在特 定的 時 間 內；越過此時閩和空  

間 ，就是神創造與救讀的原旨：平 安 。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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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一概念，可說差不多涵括整個信仰的範晴 

了 °

聖 經 亦 以 平 安 來 描 述 三 位 一 體  

( Trinity )*的神及其工作：神是賜人平安的 

神 ，因為祂本身就是平安（林前十四 33 ；另 

參 羅 十 五 3 3 ，十 六 2 0 ; 緋 四 9 ; 來十三  

2 0 ) ; 基督是平安的中保，也是人與神能復 

和的惟一橋棵，因為祂本身就是平安（羅五 

1 ；西一 20 ：弗二 14 ~  18 ;約十四 27 ) ； 

聖靈其中一種果子就是平安（加五 22 ) 。

人不僅要領受平安，也有責任去使人得 

平 安 ，此語不單見於馬太福音的八福（太五 

9 ) ，更是提後二  2 2 和來十二  1 4 的激勵  

( T D N T II, pp. 416f.) 。有經學者指出，耶 

穌 要 求 信 徒 的 「完 全 」，其實是與舊約之  

s S lo m 有 關 的 ： 「所 以 ，你 們 要 完 全  

( te le io s ) ，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 

五 4 8 ) 。馬太不是說信徒在道德操守上要達 

到像天父那樣完全；很明顯地，這是不可能 

的 。他只是說，門徒對神的奉獻是要完全沒 

有保留的，他對基督的跟隨同樣亦當毫無保 

留 ，那怕是因著跟隨一位受苦的人子而要受 

苦 ，這才算是完全（G. Barth, Tradition and 

In te rp re ta tion  in  Matthew, 1963, p. 101 ) ° 

這種完全的門徒能使人享受神的 § S l 6 m，因 

此亦成就了神原為以色列人定下的計畫， 

「使人和睦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神亦要承 

認他們為祂的兒女」 （T. W .  M a n s o n ,  The 

Sayings of Jesus, 1947, p. 151 ) °

神學

敎會歷来對「平 安 」的 處 理 ，約略可分成兩 

大 類 ：政 治 的 ，核心放在戰爭與和平問題， 

特別是公義戰爭的討論；屬 靈 的 ，特別是個 

人心靈上的平安。明顯地，我們不僅狭窄地 

理解平安在聖經的含義，也分割了它的範圍 

及 性 質 ，以為心靈的平安可以與身體的平安 

分 家 ，或覺得人的存在是不可能各方面都是 

有福的。

把平安分割會直接影響基督徒的行動；

今天致力爭取社會及國際平安的，多數不會 

看重心靈平安的追求，反之亦然。我們若仍 

然願意以聖經的敎訓為生活的原則，就必須 

二者兼顧，因為只有這樣，人才能夠真正活 

在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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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Pelagianism伯 拉 糾 主 義 五世紀流行

於西方敎會的苦修（Asceticism )*運 動 中 ， 

伯拉糾可說是其中的領袖之一。他的神學思 

想有幾個特性：強調人性是豊足無缺，不受 

亞 當 墮 落 （Fall )*的 影 響 ，可以成就神的旨 

意 ；否認 原 罪 （Sin f 的 罪 咎 （Guilt )*或敗 

壞 由 亞 當 （A d a m  )*傳 給 人 類 （參歸算 論 ， 

Imputation Theories* ) ; 受 了 洗 的 基 督  

徒 ，均需有最高的道德及靈性操守，過完全 

聖 潔 的 生 活 ，因 為 這 是 神 的 命 令；恩典不 

會 ，或很少給予我們內在能力去活出蒙神喜 

悅的生活。

事 實 上 ，伯拉糾主義從來都不是一個有 

組織的運動，也沒有因伯拉糾本人的思想而 

聯成一體 ；雖然如此，這個傳統的名稱仍是 

方便和可用的。「伯拉糾主義」現今已成了 

一個抵詞，泛指一切減低恩典、信心或屬靈 

重生之重要，只強調人為的努力、善行及功 

德之敎義。

伯拉糾原是英國一位平信徒，約於主後 

4 0 0年為羅馬接納，成為苦修主義的敎師； 

此 外 ，他亦寫過勸勉人苦修的信、一些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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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括 合 正 統 思 想 的 Faith in  the T ri

n ity ) ，和一本保羅書信的註釋。此等作品  

吸 取 多 方 面 的 營 養 ，包 括 俄 利 根  

( Origen )* ' 安 波 羅 修 註 釋 和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f 。伯拉糾深深相信受造世界的 

秩序是美好的，反對任何思想◎ 低 它 ，如摩 

尼 敎 ( M a n i c h a e i s m  )* ； 甚 至 耶 柔 米  

( J e r o m e  )*較強烈的苦修主義，他都反對。 

伯拉糾認為神所給的其中一個恩賜，就是賦 

予人不容冒犯的自決權。儘管墮落使人有犯 

罪 的 傾 向 ，遺 禍 後 代 ；人 受 造 的 意 志  

( Will )*的 各 種能 力 （posse ) 雖受種種習 

慣 、善忘或無知拖累，卻仍是神所造的；只 

需加上意志的行動 ( ve lle  ) ，便能把神的旨 

意 變 成 事 實 （esse ) 。神為使人達到這目  

標 ， 就 透 過 律 法 （L a w  r 和 福 音  

( Gospel )*，把啟示與洞察力賜給人。我們 

經過歸正與受洗（信徒當盡之本分）後 ，神 

就施恩赦免我們過去的罪過〔他與保羅不一 

樣 ， 認 為 人 是 單 單 憑 信 心 稱 義  

( Justification )* ’其他一切都是多餘的〕； 

從此以後，信徒就有能力發揮一切的潛能。 

尤有進者，他認為奥古斯丁在《懷悔錄》（徐 

玉斤 譯，志 文 ，1985 )寫到因為面對罪而有 

失敗主義或宿命論，是毫無理由的。敎會必 

須成為一個竭力追求完全的基督徒羣體。

哥德人在 4 1 0 年進攻羅馬，使得伯拉糾 

及他的支持者分散，向南遷到西西里和羅馬 

管治的非洲地匿，東部則散至巴勒斯坦。他 

的同工賽雷堤斯（Celestius ) 是第一個被敎 

會謎責的伯拉糾信徒（述 太 基 ，411 ) 。他 

與伯拉糾具有相近的背景，卻更為急進，或 

許也是不及伯拉糾狡猜；他不智地冒犯了非 

洲早已接受的天主敎信仰，說亞當未墮落前 

已 是 必 死 的 ，這 思想只害苦了他自己。此 

外 ，他又說嬰孩接受洗禮，目的不在除去罪 

孽 ( 因 為 人 根 本 沒 有 原 罪 ），只為接受成  

聖 ，或接受天國。伯拉糾於巴勒斯坦時公開 

放棄這些思想（415 ) ，結果獲兩個東方敎父 

議會宣判為無罪。賽雷堤斯終於請求一個

「敛 利 亞 人 」魯 非 諾 （Rufimis ) 來為他辯  

護 ，說他是否認歸罪的傳襲。要請求這神秘 

人 物 （並非亞居里亞的魯非諾）來 辯 護 ，說 

明伯拉糾主義是一個多麼混雜的思想（與賽 

雷堤斯相反，伯拉糾本人就相信亞當若不犯 

罪 ，是可以活到永遠的），而且也曾深深受 

到東方思想的影響（雖然有人誇稱魯氏敢發 

了 伯 拉 糾 ）。魯 非 諾 不 相 信 靈 魂 傳 殖 說  

( Traducianism f  : 謂靈魂一如 身 體 ，俱為 

父母所生，故亞當之墮落是使人一生下來即 

有 罪 （參靈魂的起源，Soul, Origin of* ) ； 

因為此說可引伸原罪論。他對俄利根•的批 

評也是相當尖鋭的。在整個伯拉糾辯論中， 

反對俄利根的思辯式敎義，特別是其靈魂先 

存 說 ，是一股重要的暗流。

至終導致賽雷堤斯及伯拉糾被定罪，奥 

古斯丁及一班非洲主敎占了決定性的位置。 

4 1 8年舉行的 a 太基會議判下面的敎訓為應 

受咒 l a的 ：認為亞當之死非因受罰，乃是死 

於 自 然 ；否定嬰孩洗禮，以及由亞當傳來的 

原 罪 ，不相信新生的要經過洗禮才可以洗去 

原 罪 ；把稱義之恩典限於只能除去過去的  

罪 ，不接受它可幫助人避免將來犯罪的性  

質 ；認為恩典只能啟發人的悟性，不能在其 

他方面幫助人對付罪，也不相信神的愛會植 

根在人心中，能使人喜歡及順服神的旨意； 

以為恩典只能使人更容易成事，沒有它人仍 

然可以做得到，只是多些困難而已；最後是 

否認約翰 壶書 一  8 ~ 9 和主禱文 的 含義  

( r 免我們的債」），認為其目的只在強調 

人其實是無罪的。

伯 拉 糾 終 於 在 4 1 8 年 被 祝 西 美 敎 宗  

( P o p e  Zosimus, 4 1 7 〜 8 ) 定為有罪；在此 

事 上 ，非洲敎會的 E 力有重大的影響力。當 

時只記錄了一部分的議決，但其中卻肯定亞 

當把罪傳襲給普世的人，叫人人都陷於罪的 

網 羅 ，只有洗禮能叫人離罪，對嬰孩和成年 

人都有同等效力。4 3 1年在以弗所召開的第 

三次大公會議更宣告，凡與賽雷堤斯有相同 

意見的，都會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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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 由 伊 克 拉 農 的 猶 利 安 （Julian of 

E c l a n u m ，約 386 ~ 455 ) 領導的意大利主  

敎拒絕接納祝西美的判決，他並致力為伯拉 

糾思想辯護，與奥古斯丁展開激烈的辯論， 

直到奥古斯丁過世為止。我們現今得閱猶利 

安的斷稿殘章，主要是存於奥古斯丁的回答 

中 。此 外 ，尚存的約伯記、何西阿書、約琪 

書和阿摩斯書的註釋，很可能也是出於他  

的 。 '

這期間的爭辯其實對奥古斯丁的思想發 

展及闇明更為董要，這又引到一個反奥古斯 

丁 的 浪 潮 ，誤 稱 為 半 伯 拉 糾 主 義 （Semi. 

Pelagianism )*，猶利安的思想反倒沒有什麼 

新意了。他認為奥古斯丁稱人被罪栖綁的思 

想 ，是出於他那無可救藥的摩尼敎；他又把 

伯拉糾的思想組織起來，使他成為比伯拉糾 

或賽雷堤斯更難應付的人。在他與奥古斯丁 

辯 論 的 過 程 中 ，更 重 要 的 題 目 是 ：預定論 

(他稱奥古斯丁的神是不公義的） 、受洗後 

的基督徒仍然捲入有罪的性愁邪情，以及因 

為與淫亂的伴侶行房而傳播原罪。

伯拉糾主義迫使天主敎會正視一些先前 

在東方敎會爭辯中忽略的問題，因而能夠清 

晰 敎 義 ，重申立場，使人不致像以前般誤解 

一些敎義。現代研究為伯拉糾翻案了，我們 

現在知道伯拉糾主義者不是個道德家或人文 

主 義 者 ，承認他們的宗敎動機是嚴肅的，而 

他們宣稱是忠於早期的傳統（都是一些不清 

晰的地 方 ）也是真實的。但伯拉糾對亞當墮 

落的影響和恩典這兩方面的理解，都是不合 

塑 經 的 。不過敎會一方面排斥伯拉糾的思  

想 ，另一方面也不完全認同奥古斯丁對他的 

反 騒 。 -

另 參 ： 半 伯 拉 糾 主 義 （Semi-Pela- 

gian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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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W.

P e n a n c e 補 騰 禮 新 約 常 見 的 希 膜 文 名

詞 m etanoia ’在 英 文 譯 作 repentance (悔

改 ），但 拉 丁 文 的 武 加 大 譯 本 卻 是 作  

p o e n ite n tia，這是指中世紀一種為悔菲而作 

的 聖 禮 （S acram e n t )*，其含義與 m etanoia 

很不一樣。結果怎樣呢？當武加大要把太三 

2 的 「悔 改 」譯 成 Poenitentiam  a g ite ，這 

節 便 成 了 ：「作 補 續 禮 ；因 為天國…… 」 

( 杜愛譯本）。

這個古怪的翻譯加深中世紀人士的誤  

解 ，以為有一種聖禮是神頒下的，因為它出 

現於聖經內，叫 作 「補睛禮」，或作悔罪禮 

( penance ) 。它 於 倫 巴 都 （L o m b a r d  )* 的 

「敎 規 」有 記 載 ，為 七 聖 禮 之 一 ；自此以 

後 ，亦見載於天主敎無數文獻。早期敎會的 

紀 律 （Discipline f 可以把敎友遂出敎會， 

或在某些情況下重新接豹人入敎；這做法使 

中世紀一些敎士以為憑他們的職分，人只要 

單 獨 向 他 認 罪 ，他便可以宣告人的罪得赦  

免 。於是他們定出制度，規定人必須這樣認 

罪才能接受聖餐（中世紀較少聖餐禮），特 

別是認罪者在上一次領聖餐後犯了致死的  

罪 ，必須認過罪才可再領。敎士權柄的另一 

根據是約二十 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 

罪就赦免了…… 」。這也是告解禮根據的經 

文 ，然而這聖禮的實質內容，卻很難從中辨



877 Pentecostalist Theology

清 ；約二十2 3在中世紀早期，亦成為羅馬按 

立禮的附屬經文。

改敎運動（Reformation )*由抗議售賣 

赦罪券掀起序幕（參功德，Merit ‘  ) —— 這 

也是一種與認罪、赦罪有關的問題。換句話 

說 ，從一開始，神父到底有沒有權柄赦免人 

的罪，便成了爭辯的核心。不過，補讀禮比 

起其他五個另加的所謂聖禮，更為人重視； 

舉 例 ， 1 5 3 6年英國敎會的十信條（T e n  

Articles ) 中 ，便只有補讀禮能奥聖餐及洗禮 

並列；1 5 3 9年的六信條法案（Act  of the 

Six Articles ) 再強調它是重要的；到了 1548 

及 1 5 4 9年的禮儀更新，補讀禮仍成為可以選 

擇的一種禮儀。不過到了 1 5 5 2年出版的《公 

禱書》，「駆密告解」就消失了，一切主要的 

禮儀均含有悔罪的內容，而赦罪這郁分只是 

宣告或懇求式的。對探望彌留之際的會友， 

臨終禮保留了改敎前期那種認罪和赦罪的模 

式—— 「我赦免你犯的一切罪……」。人人 

都可以向一個r 守密又精於神之道的敎士」 

表達良心的痛悔，以致他們能「透過神的道 

得享赦罪之福」。這裡的用詞和1 5 4 9年的大 

不相同。改敎家亦在按立禮上保留了約二十 

2 3 的話語—— 事實上他們是以此經文為核心 

的 ，不過他們沒有把這節經文解作補讀禮的 

基礎；他們亦把新約的mefano/'a譯為「悔 

改」。

信義宗與聖公會有時仍會讓謹言慎行的 

人行悔罪禮，不過卻沒有規定必須實行。十 

九世紀聖公會內出現r 大公復與」（參安立 

甘 大 公 主 義 神 學 ’ Anglo-Catholic 

Theology* ) ，使部分敎士認為有需要重建 

悔罪禮的傳統，並經常施行；在按手禮中加 

上可為彌® 病人行告解禮的話，目的是讓人 

知道聖公會敎士是真正的天主敎神父，有權 

柄及責任行補騰禮。値向更正敎的聖公會敎 

士則強烈反對，直到今天這種分裂仍然存 

在 。

自梵歸岡第二次會議（1962 ~  5 ) 起 ， 

羅馬天主敎有許多地方都改變了，特別是補

讀 禮 ，今 天 是 稱 作 「悔 罪 者 的 復 和 J 

( 'Reconciliation of a Penitent') ，也有人

嘗試以半集體形式來施行。今天的人更重視 

敎士與會友間以牧養輔導的關係，代替昔曰 

那種權威的關係。但神學上來說，敎士到底 

有沒有權柄赦罪這個問題，至今仍未徹底解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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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

P en teco s t五 旬 節 參 聖 靈 的 洗

( B a p tism  in the Spirit ) ; 聖 靈 （H o l y  

Spirit ) °

Pentecostalist Theology 五 旬 宗 神 學

五句宗主義是亞米紐主義（A r m i n i a n i s m  )• 

之 福 音 派 ( Evangelical T h e o l o g y  f ，其中 

的一贷支強調歸正 ( Conversion T 後進深的 

經 驗 ，即 聖 靈 的 洗 （Baptism in the Spi

rit T ；以 說 方 言 （Glossolalia )*作為得能力 

的記號，也強調哥林多前書十二 8 〜 1 0 所列 

出之聖靈的恩賜（Gifts of the Spirit T 。

五旬宗神學揉合不少十九世紀美國基要 

派 （Fimdameiitalism )*的特點在內：有些聖 

潔 （Holiness )*團體認為，人悔改得救後， 

可以經歷整個成聖（Sanctification T 的過程 

( 參 循 道 主 義 ，M e t h o d i s m *  ) ，有時這稱  

為 靈 洗 （baptism of the Spirit ) ; 以及由領 

袖 人 物 ，如 芬 尼 （Finney )*、馬 罕 （A s a  

M a h a n ,  1800 〜 89 ) 及 巴 爾 馬 （P h o e b e  W .  

Palmer, 1 8 0 7〜 87 ) 等賦予能力；加上妥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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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A. Torrey, 1856 ~ 1928 ) 及其他人的  

敎 導 ，說靈洗是悔改後的能力，目的是為見 

證與事奉，不是為成 S  ; 宣 信 （A. B. S i m p 

son, 1843 ~  1919 ) 、戈 登 （A. J. Gordon, 

1 8 3 6〜 95 ) 與其 他人 則 說 神醫 （參 醫 洽 ， 

Healing* ) 要以信心接受；達 秘 （J. N. Dar- 

b y  f 、司 可 福 （C. I. Scofield, 1843 ~  

1912 ) 及其他人敎導前千禱年思想（參千轄 

年 ，M m e n n i r n n - ) 和必 須謹慎度日，期望 

基督將臨的日子。這些特點就構成五旬宗神 

學 之 「四方」重 點 （‘four-square’ ) ，意思就 

是 ：基督為救讀者、基督為聖靈施洗者、基 

督為醫洽者，以及基督為再來的王。

起源及傅播

五旬宗的思想可上溯到 1 9 0 1年一月一日，伯 

特利聖經學院（Bethel Bible College, T o p e 

ka, K a n s a s  ) 的 學 生 奥 斯 曼 小 姐 （Miss 

A g n e s  O z m a n  ) ，經 院 長 巴 翰 （Charles 

F o x  P a r h am ,  1873 ~  1929 ) 按 手 在 她 身  

上 ，祈求神賜給她聖靈的能力，她就說起方 

言 來 ；從此以後，五旬宗的人就視說方言為 

靈洗最重要的印記。他們認為透過方言，基 

督徒就能深刻地經歷神，活撥地崇拜，得聖 

靈 的 恩 賜 ，特 別 是 醫 洽 、見證和事奉的能  

力 。

垣短幾年間，五旬宗的思想就傳遍整個 

美 國 ，其中洛杉磷的艾蘇薩街使徒信心會  

( A z u s a  Street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 

的影響力尤大；然後很快又傳到歐洲，對那 

些受威爾斯及其他地方的大復興浪潮所影響 

的 人 ，立刻就接受了這思想。五旬宗在北歐 

建 立 起 輩 固 的 基 地 ，跟著使傳到世界各地  

了 °

在二十世紀上半段，五甸宗思想在福音 

派圏子內引起過相當激烈的爭辯，對於關乎 

作為重生後第二經驗的靈洗，以及今天是否 

仍然有超自然的聖靈恩賜，特別是說方言和 

神醫的恩賜，尤有爭議。雖然五旬宗運動是 

源自聖潔運動，可是聖潔運動的領袖大多數

都不肯接納它；但也有一些人因為接觸過受 

艾蘇薩街差會影響的人而支持它。有些聖潔 

運動的敎師說成聖 * 是介乎得救後，五旬宗 

經驗前的 r 第二蒙福」經 歷 ，而受靈洗說方 

言就是 r 第三蒙福」的經驗。但大多數五旬 

宗人士都認為，成聖是得救後一個漸進的經 

驗 ，因此靈洗便是r 第二蒙福」的經驗。也 

有些人持守衛斯理完全成聖的敎訓（參完 

全 ， 完 全 主 義 ， Perfection, Perfec

tionism* ) °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敎會發生更 

嚴重的爭辯。當時一些五句宗人士發表反三 

位一體敎義，或 說 「只有耶穌」的 敎義 ，認 

為神只有一位，自顯為父、子和聖靈，只有 

單單奉耶穌的名行的洗禮才算有效。有幾個 

羣體繼續奉行這敎訓，但大多數人仍然信奉 

傳統的三一敎義，亦有在洗禮中行浸三次的 

禮儀的人。

這些年間，五旬宗各宗派已在世界各處 

建 立 ，有時是因著分裂而成，但更多是因為 

當地敎會有所増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五旬宗的發展更為迅速，特別是在北美、南 

美 、非 洲 和 北 歐 。世界五旬宗第一次會議  

1 9 4 7年在蘇黎世召開，之後就每三年召開一 

次 。在 I 9 6 0和 1 9 7 0年 代 ，五旬宗的思想和 

經 驗 透 過 靈 恩 派 （參 第 三 波 靈 恩 運 動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the Third W a v e  

of* ) 傳 入 主 要 的 復 原 敎 （Protestantism T 

宗 派 ；但大體上說來，五旬宗並沒有與趣參 

與這運動或較新的「家庭敎會」運 動 。到了 

1 9 8 0年 代 ，五旬宗願意與這些運動展開對  

話 ，與他們溝通。自 1 9 6 7年 起 ，靈恩運動亦 

進入了羅馬天主敎。但除了 1972 ~  6 年和 

1977 ~  8 2 年兩段期間，天主敎一五旬宗在 

梵講岡展開過對話外，五旬宗再沒主動與天 

主敎建立關係。按巴雷特所編的《世界基督敎 

百 科 全 書 》 （D. B. Barrett, ed., W o r l 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Nairobi, 1982 ) 的 

報 導 ，五旬宗在 1 9 8 0年已發展成一個有五千 

一百萬信眾的運動，另有一千一百萬是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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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統大宗派內的支持靈恩運動會友。【編 

按 ：根 據 'nternatf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ary R e s e a r c h  1 9 9 6年 1 月 號的資料，現時

五旬宗的信徒約有四億七千九百萬之多。】

特別的教義

為了支持他們靈洗的敎義，五旬宗說耶穌的 

門徒像舊約的聖徒一樣，都是在五旬節之前 

便 已 重 生 （Regeneration )* ；不 然 的 話 ，耶 

穌怎會差遣未得救的人去傳福音、醫治病 

人 、趕鬼和使死人復活呢（太 十 1 、8 ) ? 耶 

穌形容門徒在屬靈上是潔淨的（約十三 1 0 ， 

十 五 3 ) ，有從神而來的平安（約十四 2 7 ， 

二 十 1 9 、 21 ) ，順 服 神 的 道 （約 十 七 6 、 

8 、 14 ) ，並且是屬於祂，並不屬於世界的  

( 約十五 1 9 ，十七 6 、1 0 、 16 ) 。因此 > 他 

們在五旬節之前使已經重生了，五旬節時他 

們只是受聖靈之洗而已（徒一 5 ) ，得著能 

力 （路二十四 49 ；徒一 8 ) ，被聖靈充滿， 

可以說別國的方言，並且能勇敢又有力地見 

證主的復活（徒二 4 、3 7 、4 1 、43 ) 。

五旬宗辯稱：使徒行傳中的撒瑪利亞信 

徒和以弗所門徒，都是在接受靈洗之前便已 

經董生。撒瑪利亞人以喜樂的心接受福音和 

洗 禮 ，以後彼得和約翰才祈求他們可以 r 接 

受聖靈 J ( 徒 八 6 、8 、1 2 、 1 5 ) 。以弃所 

的 門 徒 （與信徒同義）接受保羅論及耶穌的 

敎 訓 ，經 過 洗 禮 後 ，又 接 受 保 羅 的 按 手 ， 

「聖 靈 便 降 在 他 們 身 上 」 （徒 十 九 4 ~  

6 ) 。因 此 「接受聖靈」 （徒二 38 , 八 1 5 、

1 7 、1 9 ，十 4 7 ，十 九 2 )和接受耶穌用聖靈 

施 洗 （徒一 5 ，十一 16 ) 是同一樣的恩賜  

(徒十一 1 7 ，十 五 8 ) ，門徒就是在五旬節 

接受聖靈的洗的。聖 經 說 ，聖 靈 是 r 降在 」 

或 「臨 到 」信 徒 身 上 （徒一  8 ，A  1 6 ’十 

4 4 ，十一 1 5 ，十 九 6 ) ，而其結果都是人能 

看得出來的（徒二 5 ~  1 3 ，八 18 ) ，就如說 

方 言 （徒二 4 ，十 4 6 ，十 九 6 ) 。對哥尼流 

和他一家來說，聖靈的洗和他接受福音是同 

時間發生的（徒十 44 ) 。

我們可把林前十二 1 3意譯為：「我們都 

在同一的靈受了洗，以致我們可以彰顯基督 

身體的合一…… 。」它不一定是指重生；這 

樣含糊的意思，表明我們不能以此經文作為 

一原則 ，去解釋門徒在使徒行傳是怎樣接受 

璧 靈 的 （參 J. P. Baker, B a p t i z e d  In O n e  

Spirit, p. 18 ) 。

五旬宗進一步分別舉靈居衷使人有得救 

之信心（羅八 9 、 11 ：林前三 1 6 ，六 19 ；提 

後一 14 ) ，而聖靈漠灌則為裝備使徒作見證 

( 路二十四 49 ；徒一 5 、8 ，四 31 ; 羅十五

19 ；林前二 4 ：帖前一 5 ) 。在使徒時代，超 

自然的恩賜和神績都非常多（徒二 4 3 ，四 

30 ’ 二 十 八 9 ；林前十二  7 〜 1 0 ，十 四 1 、

1 8 、 26 ；加 三 5 ；來二 4 ) ，這也是基督今  

天對祂子民的心意（可 十 六 17 ~  18 ;約十 

四 12 ~  14 ) 。超自然恩賜只在「那完全的 

來 到 」，即是與神「面對面」相見之日才會 

止 息 的 ，不 會 在 之 前 停 止 （林 前 十 三 1 0 、 

12 ) 。耶穌怎樣「被聖靈和能力」膏 抹 （太 

三 16 ' 十二 1 5 、 18 ；可一 10 ：路 三 22 , 四 

1 4 、1 8 、21 ;約一 32 ~  33 ;徒十 38 ) ’ 信 

徒就更需要聖靈的力量了。這可以表明耶穌 

的彌賽亞主權，及祂被提升到父的右邊（約 

七 3 9 ，直 譯 ：「靈還沒有，因為耶穌尚未得 

著榮耀」 ；徒二 3 3 、 36 ) ; 故 此 ，聖靈的洗 

是本於基督升天而賜下來，正如罪得赦免和 

新生命是本於耶穌的死與復活而有，是一樣 

的道理。這樣看來，聖靈的湧灌和神在基督 

內的救續，是相連在一起的。

傳 統 上 ，五旬宗認為說方言是得靈洗最 

主 要 的 記 號 （徒二  4 ，十 4 6 ，十 九 6 ’八

18 ) ，可能正是術士西門所「看 見 」的 ；但 

現在很多人也認識到，其他恩賜亦可以是這 

經驗的記號。五旬宗也承認，基督徒可以不 

使用五旬宗的詞語，仍能與人分享同一個經 

驗 。五旬宗也和一般福音派的觀點一致，認 

為人需要不斷被聖靈充滿（弗 五 18 ) 。與其 

他福音派使徒一樣，五旬宗人士相信傳講聖 

經的福音，強調只有相信基督才能得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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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般相信騰罪論 （A t o n e m e n t  )*中代騰的 

理 論 （penal substitution theory ) 。有些人 

傾向伯拉糾主義 （Pelagianism )*，不相信人 

一生出來就是罪人，有亞當留下來的原罪。 

一般來說，他們是按字面意思來解聖經，傳 

道則激動有力。

五旬宗相信他們的運動是重建新約的使 

徒 敎 會 ，因此常在他們的宗派名稱上加上  

r 使徒的」一 詞 。有些團體還稱他們的領袖 

為 使 徒 或 先 知 （參 預 言 神 學 ， Prophecy, 

T h e o l o g y  of* ) ，且認為是符合弗四 1 1所言 

的 。他們一般十分重視傳福音的工作；五旬 

宗的平信徒均應積極作個人佈道，也要有聖 

潔 的 生 活 ，不 吸 煙 、不 喝 酒 、不跳世俗的  

舞 。崇拜的特色是唱詩活漫，聖餐時會友可 

以按感動起身領禱告、說方言、翻方言和說 

預言等。

五旬宗不接納嬰孩洗禮，只接納成年人 

的 洗 禮 ( B ap t ism )*，因為他們認為水禮是  

人 自 主 的 公 開 認 信 ；並且相信人接受水禮  

後 ，應 按 新 約 的 模 式 ，祈求並接受聖靈的  

洗 。以前較偏執的五旬宗敎師會堅持靈洗是 

事 奉 （甚至是得救 ）必具的經歷，現在較少 

這 樣 強 調 。對 聖 禮 （Sacra m e n t  f 的 看 法 ， 

則 近 慈 運 理 （Zwingli )*那種純表徵式的觀  

點 ；他們也重視信徒皆祭司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 的思想。敎會管 理 （C 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 * 模 式 則 採 取 公 理 宗  

( Congregational )* 或 長 老 宗  

( Presbyterian )*的 形 式 。近代家庭敎會的  

模式漸受重視，五旬宗亦承認本地敎會為基 

督的身體，信徒間應有深入、有黙契的團契 

生 活 ；平信徒也可以與牧師一齊參與管理和 

牧養敎會的工作。

為 病 人 禱 告 及 按 手 （Layin g  o n  of 

H a n d s  )•，是五旬宗在佈道會和每週聚會中  

常 有 的 項 目 ；他 們 亦 常 報 告 說 有 神 睛  

( Miracle )*，並鼓勵人作悔改信主及病得醫 

治 的 見 證 。五 旬 宗 稱 基 督 具 有 r 救瞻中醫  

治 」的 力 量 ，意 思 是 ，祂背負了我們的疾病

和罪惡。近代五旬宗人士較少持這觀點，不 

再如信條般敎導和堅持/祈禱治病。

至於基督再来的問題，五旬宗的傳道人 

經常傳講基督快來的訊息，大多數信徒仍然 

相信前千禱年的思想；很多人還是接納達秘 

和司可福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 )*觀 

點的末世論（Eschatology )*，不過這套時代 

論現今已不太為人接受了。

早期五旬宗運動多由熱心傳福音的行動 

家帶領，對蛋經研究、神學敎育，以及社會 

關懷都不是很看重；但現在已有了很大的改 

變 ，接受了上述這些都是敎會使命及工作的 

一部分。他們要傳道人在大學接受敎育，然 

後在具水準的神學院接受專業訓練；在亞洲 

地區，由五旬節或靈恩派人士建立的神學院 

亦多起來。此外，社會關懷及福利事業亦不 

斷推陳出新，如學校及康復中心等。今天五 

旬宗人士深知道自己獨特的歷史發展，也培 

養出五旬宗聖經學者和敎會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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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ion, Perfectionism 完 全 ，完

全 主 義 基督徒關心完全的問題，因為聖經 

命令基督徒要過聖潔的生活，而且曾以不同 

的方式S 複多次；彼得把這意思總括為： 

「那召你們的旣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 

事上也要聖潔。」（彼前一 15 ~  16 )毎一 

個時代的基督徒，都面動成為聖潔帶來的張 

力 ，一方面他要在生命操守中反映神的聖 

潔 ，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現實，自己仍然不斷 

受到舊有生命中犯罪傾向的困擾；毋怪乎不 

時有人辯論，到底今生能否真正達到聖潔的 

要求。然而對這種看法，一般都會視為不合 

正統敎義。

自初期敎會到如今，雖然已有不同形式 

的完全主義，但推動近代更正敎發展完全主 

義思想最有力的，首推約翰 • 衛斯理（J. 

Wesley f 。他的完全主義論題不斷地出  

現 ： 稱 義 ( Justification )**與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是相似的，二者均是神的 

恩踢，亦需要人以信心來領受。然而兩者的 

發生，卻有先後次序之分，故信徒需要分別

以信心來使之成為真實。按這個解釋，成聖 

與稱義二者之間的類比就完成了；成聖與稱 

義都是要接受的，而且是完全接受，以致人 

憑信心進入基督徒這第二階段的經驗，能真 

正說得上是完全。衛斯理常用「完全的愛」 

來形容基督徒第二階段的經歷，也有些完全 

主義的敎師說，這個階段的恩典，就是「聖 

靈裡的洗」 （Baptism  in the Spirit )*。

對完全主義者來說，最重要的問題自然 

是 ：他們宣稱的完全，到底能否以道德的經 

驗來加以驗證？事實上沒幾個人會說，人到 

達完全的地步，就等於是除去道德上的缺 

憾 ；他們通常是仔細小心地界定罪的意思， 

才會這樣宣稱。衛斯理給罪下的定義是： 

「刻意冒犯已知的神的律法」。如此一來， 

完全的意思便成了脫離這等罪的自由；不過 

他也說到「不自主地冒犯」，那就需要基督 

救讀的寶血，就如犯其他罪一樣。這樣界定 

罪的結果，是把完全解釋成一種毎時毎刻均 

要努力保守的狀況，途徑就是「活在基督 

裡」；另一結果是把達至完全的道德要求大 

大降低了。

很多完全主義者嘗試不用 r 完全」一 

詞 ，改用 r 完整的成聖」 （entire sanctifica

tion ) ，或類似的詞拿；其中一個原因是有 

些完全主義者說，達至完全的基督徒，無論 

作什麼都不會沾上罪汚，連那些成聖前道德 

上值得指責的行為，也不再有問題了。此等 

敎訓有時被人利用來開脫性罪行和對婚姻不 

忠等行為；衛斯理對這種反律法主義（參律 

法與福昔，Law  and Gospd** )的行為非常 

憎惡，所有有責任感的完全主義團體，也不 

接受這思想。

完全主義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 

語世界的福音派，有很深的影響；它在美國 

使十分流行，初期由佈道家芬尼（Finney )* 

大力推動，成為當代敎會廣為接納的思想。 

芬尼本於他那「道德行為的單純」概念，發 

展出一種十分特別的完全觀來。後來一些相 

信完全主義的佈道家，把這思想推展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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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其中最特出的，是有分於組織凯錫克培 

靈 會 〔K e s w i c k  Convention ; 參高等生命神  

學 （Higher丄ife T h e o l o g y  的 史 密 夫  

( Robert Pearsall S m i t h  ) 。此 外 ，完全主 

義對救世軍（Salvation A r m y  7 的創辦人卜 

威 廉 （William B o o t h  ) 的 思 想 ，也影響很  

大 ；毋 怪 乎 近 代 五 旬 宗 （Pentecostalism T

-------個強調基督徒雙重經歷以及靈洗的宗

派—— 也是在完全主義的圏子中培植起来。 

在當代敎會，靈恩運動愈來愈昌盛（參聖靈 

的 恩 賜 ，Gifts of the Spirit* ) ，完全主義  

的思想及影響，就日漸衰落了。

另 參 ：聖 潔 運 動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 ; 

五 旬 宗 神 學 （Pentecostalist T h e o l o g y  ) ; 

衛斯 理 ，約 翰 （Wesley, J o h n  ) 。

參考書目

S. Neill, C h ristia n  H oliness (London, 1960)； J.
C. Ryle, Holiness (Cambridge, 1956); B. B. War

field, Perfectionism (Philadelphia, 1967); J. Wes

ley, Thoughts on Christian Perfection (London, 

1759).

D.D.S.

P e ric ho re s is互 渗 互 存 這 是 希 騰 詞

語 ，用來描述三位一體神互相存在於其他二  

位 格 中 ，或說是三位格互相參入，以致一位 

格在其他二位格之中，就如祂在自己之中。 

這敎義的目的是要申明神只有一個意志、一 

種 能 力 ，亦即是強調神的一體性，不是三種 

意 志 、三 種 能 力 。希 騰 敎 會 用 的 就 是  

pe rlcho nB s Is，拉丁 敎會貝用 in e x is te n tia、 

/'nAjato/'faf/'o 和 intercom m unio ° 聖經亦說到 

父在子裡面，子也是在父裡面；表達的正是 

神這種互渗互存的關係（另參約五 19 ；林前 

二 1 0 、 11 ) °

這詞語是七世紀馬克西母（M a x i m u s  )* 

之後才出現的，也用來描寫基督神人二性互

參互存的關係。但同字根同意義的詞語，對 

早期敎父卻極重要：愛 任 紐 （Irenaeus )*、 

加帕多家敎父 ( C a p p adocian Fathers f 、該 

撒利亞的巴西流（Basil f 、拿先斯的貴格利 

( G r e g o r y  of Nazianzus )*和女撒的貴格利 

( G r e g o r y  of N y s s a  )* , 以及大馬色的約翰 

( J o h n  of D a m a s c u s  f  ’ 以 至 諾 蜜 天  

( Novatian )* ；亞 他 那 修 （Athanasius )* 則 

用 它 來 解 釋 聖 子 與 聖 父 均 是 本 體 相 同  

( Homoousios T 的 °

西方敎會的波提亞的希拉流（Hilary )* 

說 ，三位一體神的一位就是其錄二位的鏡  

子 ，能夠將另外兩位完全反映出來；奥古斯 

丁 （ Augustine )*則從關係來解釋，說聖靈 

像 愛索 ，把聖父與璧子連藥起來。

近代神學家中，以巴特最重視這個詞語 

( C D ,  1/1, pp. 370, 396 ) 。但現代神學家對 

這個詞語卻另有意見，他們認為：三位一體 

敎義既屬於奥秘，創造一些詞語是否就能把 

那不能言宣的道變得更有邏輯？抑或這奥秘 

是要人去敬拜，而不是藉語言來解剖它？

另 參 ：三位一體（Trinity ) 。

參考書自

大多數標準系統神學書籍都有討論。

揚牧谷

Perkins, W illia m 柏 金 斯 參清敎神學

( Puritan T h e o l o g y  ) °

P erseve rance聖 守 或 保 守 「聖徒的

堅守」 （pe rseve ran tia  sanctorum  )敎義在

改革宗神學 (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相當重

要 ，它強調信徒無論遇到任何試懷與試探， 

都要堅守自己的信仰到底，最後使能得到天 

上基業的獎賞。這樣看來，天堂與信徒都是 

為 了 對 方 而 為 神 彼 此 存 留 （彼前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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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而基督則應允要在末日使眾信徒復活過 

來 （約十 28 ~  30 ; 另參六 3 9 、40 ) 。

同類的應許在新約是相當清楚的：信徒 

不會像比喻中被奪去的種子（太十 三 19 ) 。 

耶 穌 說 ，沒有人能從祂的手中把信徒奪去  

( 約 十 29 ) 。保羅亦深信神要堅固保守信  

徒 ，直到末了（林前一 8 〜 9 ;徘一 6 ；帖前 

五 23 ~  24 ) 。再 者 ，信徒旣是與基督聯合  

( U n i o n  with Christ* ; 西三 1 ~  4 ) , 又是 

被 稱 義 （Justification )*的 （羅 八 30 ; 另參 

羅 五 1 〜 2 ; 多三 7 ) ，堅守到末了就是很合 

邏輯的事。但最基本的是，此敎義是建立在 

棟 選 （Election f 的 敎 義 上 （羅 A  2 8 〜

30 ；弗 一 12 〜 14 ) 。

聖經有好幾段經文好像說信徒是可能從 

救恩墜落的 ( 來 三 1 2 ，六 1 ~ 9 ，十 1 、2 ;  

彼後二 20 )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我們亦可 

看這幾段經文是警告那些假基督徒；或說是 

完全假設的辯論，特別訴諸情感以加強說服 

力 ；或只是鼓勵信徒要在聖潔的操練上深深 

扎 根 ’以建立信心（彼後一 3 ~  11 ) 。

第一個把「堅 守 」發展成敎義的神學家 

是奥古斯丁（ Augustine )*，這是他緊跟隨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而自然有的結果；不 

過後來有的神學提到從恩典中墜落的可能。 

要 重 建 那 些 冷 淡 退 後 的 基 督 徒 ，聖禮  

( Sacrame nt )*的作用就至重要，這也是改 

敎前期的敎士能運用的權力如此靡大的原  

因 °

路 德 （Luther )•顯然重視「堅 守 」的敎 

義 ，因為恩典與律法的張力無時不存在於他 

的思想中；加 爾 文 （Calvin )•則進一步澄清 

並擎固奥古斯丁的敎義，把基督敎不同階段 

的生命都追溯至和「預定得榮耀」有 關 係 。 

相 反 地 ， 荷 蘭 的 亞 米 紐 主 義  

( Armi nianism T 便 反 對 「堅 守 」的 敎 義 ， 

後期英國亞米紐主義和衛斯理（J. W e s l e y  f 

派亦如是。

那些反對信徒會蒙保守到永遠的人，通 

常持守的理由是，聖經強調最後的救恩（參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 是忽然來到的，信 

徒會蒙保守直到永遠的敎訓容易令人自滿招 

損 ，以為已經得到保障而不再傲醒度日。的 

確 ，如果我們說此敎義有什麼不對，那就是 

它令人過分集中注意信徒會蒙最後保守的確 

據 （參 得 救 確 據 ， Assurance of Salva

tion* ) 。但一般來說，加爾文派不會因此敎 

義而失去熱心，而他們對將來的盼望也是一 

樣熱 切。新約中堅守的敎訓，目的是要人不 

應太注意基督徒永遠都是不完全的經驗，而 

應該轉目於神，祂滿有恩典，完全信實、可 

靠 。此 外 ，基督徒抵抗罪惡和事奉神時，也 

可以因而得力。它強調基督徒的命運乃是藉 

著 信 心 ，倚靠神的恩惠來完成的。不 錯 ，加 

爾文也承認，這信心有時會像閃燥不定的火 

光 ，甚至有時看來完全爐滅，但它必定會重 

吐焰光，並且要一直燃燒到底。

參考書自

G. C. Berkouwer, F aith  and P erseverance
(Grand Rapids, MI, 1958);加爾文著，《基督敎要 

義》上 、中、下三冊，徐慶譽、謝秉德譯，文藝， 

61991、 51995、61995 (J. Calvin, In s titu te s ); J. S. 
Whale, The P ro testan t T ra d itio n (London, 1955).

R.K.

Petrine T h e o lo g y彼 得 神 學 新約兩卷

以彼得為名的書信，均是針對特別情況而寫 

的 ，因此它本身不足以構成有系統的彼得神 

學 。我們最多只可以指出它們最特出的思想 

而 已 。

彼得前書將神學與倫理（Ethics )•緊密 

關 聯 起 來 。基 本 上 ，彼得書信是實用的書  

信 ，卻不是道德主義的，它的生活勸告全根 

植於基督徒的經驗；基督徒的生活之道必須 

能反映出神為他作了什麼事；新約中鮮有如 

彼得書信那樣，把神學與倫理聯結得如此清 

楚 。

神在毎一個地方，都在祂子民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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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彼得前書的引言強調神棟選他們，又 

使 他 們 成 聖（一 2 ) ; 再 者 ，神的能力保守  

他 們 （一 5 ) ，他們是神自己的子民（二 9 

~  10 ) 。神記念他們受苦（二 1 9 〜 20 ) ； 

他 們 應 該 隨 從 祂 的 旨 意 而 活 （三 1 7 ，四 

2 ) 。神 是 一 個 有 能 力 （五 6 ) 和 恩 典 （五 

1 0 、1 2 ) 的 神 ，祂已為自己的子民預備了一 

個榮耀的將來（一 4 , 五 10 ) 。

但耶穌在祂子民的生命中是同樣董要  

的 ；他 們 就 是透 過 祂 的 復 活 得 以 董 生 ( 一 

3 ，三 21 ) ，得救是藉著祂的血（一 19 ) ； 

透過基督，他們成了聖潔的祭司，為神悅納 

(二  5 ) 。他們是神的一座靈宮，基督則是 

房 角 石 （二 6 ) 。落在苦難中，基督便成了 

他 們 的榜 樣（二 21 ; 另 參 四 1 ，五 1 ) 。祂 

要被尊稱為主（三 15 ) ；祂為他們的罪死， 

一次又永遠地成就了救恩（三 18 ) ，神亦因 

祂得榮耀（四 11 ) ；祂就是信徒的牧者和監 

督 （二 2 5 ，五 4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彼 得 論 到 讀 罪  

( A t o n e m e n t  f 的 問 題 ，全是從實際的需要 

出 發 。他提到基督是榜樣之後，才指出祂為 

背負我們的罪而被釘十字架（二 24 ) 。換句 

話 說 ，引發出一個神學語句，純是一個倫理 

的需求；另一個相似情況出現在一 1 8 論讀價 

的經文。毫 無疑問，彼得認為基督的救贈工 

作 ，對人的遂救是不可或缺的 ; 同樣肯定的 

是 ，基督之所以能成就救讀，因為祂是全然 

無 罪 的 ，如同全無钻汚的恙羊（一 19 ) ，這 

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受死的意思了  (三 18) 。

彼得前書的目的是要鼓勵那些受苦的  

人 ，最重要的訊息乃是指出，受苦也可以是 

神的旨意（四 19 ) 。除此之外，第五章滿是 

實際的勸勉。雖然神保證要看顧祂的子民， 

但信 徒 也 有 當 盡 的 責 任 ：他們要抗柜那惡  

者 、要 傲 醒 、要在神面前謙卑，且要把憂慮 

卸 給 神 （五 6 〜 9 ) 。就 是 這 樣 ，神的工作 

與人的責任就可以緊密配合。

有 人 以 為 洗禮 （Ba p ti sm  )*是彼得前書  

的 主 題 ，事實上全書只有一次提及此題目

(三 21 ) 。本書中也有些地方令人費解，如 

傳道給在監獄裡的靈（三 19 )和向死人傳福 

音 （四 6 ) ; 不過，這些解經的困難並不影 

響全書的神學價值。

很多學者認為彼得後書並不是彼得寫 

的 ，但我們認為它也是彼得寫的，因為它是 

如此明白地記載在聖經上。彼得後書的重點 

是應付困擾信徒的假師傅；但除此之外，它 

亦記載許多董要的神學宣告：神的審判是公 

義的（二 4 及下）；祂知道怎樣遂救敬虔的 

人 （二 9 ) ；不會延遲成就應許（三 8 ) ;祂 

是榮耀的（一 17 ) 。再者，信徒有自己當盡 

的本分，像前書說的（一 5 及下、10 ) ，而 

神亦保證他們可以進入祂的國度（一 11 ;參 

上帝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  ) 。彼得後書非 

常重視壁經（Scripture ) •，論到預言及其解 

釋 （一 2 0 、21 ) ，對基督徒有非常重要的影 

響 。

另 參 ：敎宗權制（P a p a c y  ) 。

參考書目

R. J. Bauckham, Jude, II P e te r (Waco, TX,
1982)； J. N. D. Kelly, A C om m entary on the E pis
tle s  o f P ete r and Jude (London, 1969); E. G. Sel- 
wyn. The F irs t E p is tle  o f S t P e te r (London, 1946);
A. M. Stibbs, The F irs t E p istle  G eneral o f P ete r 
(London, 1959)

D.Gu.

Phenom enology現 象 學 現 象 學 的

r 現 象 」一 詞 ，來 自 希 騰 文 p h e n o m e n a  >

指呈現出來的事物，此門學問在哲學、心理 

學 、社會學及宗敎研究，均各有所指。

宙 卡 兒 （Descartes f 曾 說 ：「我思故我 

在 」 ；胡 塞 爾 （E. Husserl, 1859 ~  1938 ) 

把笛卡兒的懷疑更向前推進一步說，假如我 

思 ，我所能肯定的，就只有思想，或說是一 

連串的意識，那就是哲學的起點：探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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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識 。說到意識，它必是意識到某些東西， 

而意識的內容就是「現 象 」，亦即是意識到 

的只是表象的東西。胡塞爾在這裡引入另一 

個 希 腿 語 ，ep o c h s，指擺置或暫緩判斷， 

就是暫緩判斷此等表象是否真實，能否確切 

傳遞外在世界的知識。第一個階段是資料搜 

集 ，它們不是客觀的活動，而是主觀的，因 

為 「資料」不過是出現在意識中的表象而已。

當意識繼續不斷從知覺傳到頭腦，頭腦 

就會把不同的種類遞減到一般的形式，這稱 

之 為 「視覺遞減」 （eidetic reduction ) ，或 

「視覺遠象」 ( eidetic vision ) ，來自希騰  

文 的 e id o s，指 「所 看見的」或 「形 像 」。 

「意 欲 」 （intentionality ) 是指作為主體的  

思想導向某些客體對象。倘若思想能在知覺 

上找到統一，那就是意義；倘若找到這種統 

一的不僅是我的思想，也有別人的思想，這 

便顧出此種意義不單單是主觀的，而 是 「主 

觀間」的 （intersubjective ) 。胡塞爾認為這 

樣便能接觸到真實的世界。

胡塞爾並不以為他的宗敎哲學是成功  

的 ，他說自己的錯誤是旣排除神又尋找神。 

飽 克 的 《神 的 意 識 》 （Joh n  B o w k e r ,  The 

Sense of God, Oxford, 1973 ) 能清楚解釋  

胡 塞 爾 艱 深 的 哲 學 （如 ： The Paris Lec 

tures, T h e  Hague, 1969 ) 。

「宗 敎 現 象 學 」 （P h e n o m e n o l o g y  of 

Religion ) 是 秀 賽 （Chantepie de la Saus- 

saye ) 在 1 8 8 7年首先提出的。他嘗試了解宗 

敎的本質及現象，於是把不同文化的宗敎現 

象 （聖物或宗敎行動）組合在一起，視之為 

宗敎的基本元素，然後加以研究，這 是 「描 

述 性 的 現 象 學 」 （Eric Sharpe, Com para

tive  R e lig ion : A H istory, London, 1975 ) °

悪 德布倫 （Na t h a n  Soderblom, 1866 ~  

1931 ) 認 為 ，聖潔是任何真正的宗敎最基要 

的一部分。當 然 ，什麼才是聖潔，不同的宗 

敎就有不同的說法。不過這裡有兩個重要的 

問題要處理：第 一 ，瑟德布倫是個具有深劾 

宗敎信念的人，因此他是從「屬靈的」角度

來研究宗敎；第 二 ，他研究的是各種宗敎， 

不是一個宗敎。我們不知道是否有一樣東西 

叫 「宗 敎 」，然後說各種宗敎不過是表達著 

同一的「東 西 」。倘若真是如此，那麼我們 

便需要證實出來，而不能一開始使假設它是 

如 此 。

萊 烏 ( Gerardus v a n  der L e e u w ,  1890 

〜 1950 ) 是 宗 敎 現 象 學 的 大 師  

( PhSnom enologie d e r Relig ion, 1933； 

E T ,  R e lig ion  in Essence and M anifesta

tion, Lo n don,  1948 ) 。對他來說，這問題不 

僅牽涉到描述與分類，也要有討論和了解： 

一切的努力，都是要發現宗敎的「實 質 」是 

什 麼 。它同時是一「視覺遠象」，也 是 「暫 

緩判斷」 ；至於真理的評估，他認為是應該 

留給神學家去做的。

自從《中學宗敎敎育：學校委員會工作報 

告 36》（R elig ious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Schools C ouncil W orking Pape r 

36, London, 1971 ) 出版 以 來 ，英國有很多  

人都主張，學校的宗敎敎育必須是「客 觀 」 

和 r 現象學式的」（P. 4 3 ) 。但這樣把「客 

觀 」與 r 現象學」等 同 ，無疑是否定了現象 

學的特性。沙 普 （S h a r p e，上 引 ，p. 248 ) 

說 ：「我們有叫人遺憾的一種傾向，就是愛 

抓 著 『宗敎現象學』這 詞 語 ，然後用在各種 

大約如此的意義上。」在 學 校 ，這詞語只是 

表明對宗敎現象的研究，完全和個人委身宗 

敎無關。

另一種研究方法，是 細 究 「崇敎的六層 

意 義 」 （Ninian Smart, The R e lig ious E x

pe rience  of Mankind, Lo n don,  1971 ) , 包 

括禮儀、神 話 、敎 義 、倫 理 、社會及經驗。 

但我們需要加上第七度意義，即是歷史。斯 

馬 特 ( S m a r t  ) 亦有提到歷史，卻是指神話  

,的 歷 史 ，這可能適合印度敎，但對基督敎來 

說就很不恰當了。參潘寧博的《神學的基本問 

題》，卷 三 ( W .  Pannenberg, Basic Q ues

tions in Theology, vol. 3, London, 1973 ) 。

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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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i l i a 友 愛 參愛（Love )

Philippine T h e o l o g y 菲 律 賓 神 學 像

其 他 地 方 的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T 一 樣 ，菲律寶的神學與她的人民 

過去所受的不義壓迫與剝削，有深不可分的 

關 係 ，可分政治與經濟兩方面來撮述。

菲律賓受殖民主義的統治達四百年之  

久 ，先是西班牙（1521 ~  1898 ) ，繼是美國 

( 1 9 0 3〜 41 ) ’後是日本（1 9 4 1〜 6 ) 。長 

期外族的統治，已使一般人民只求兩餐一宿 

便心滿意足，但部分較具反省能力的天主敎 

會 ，則早在 1 8 7 0年便領導羣眾投身社會，參 

與 改 造 ；另一方面又致力尋找一種處境化  

( Contextualization )*表達信仰的方法。

到了近四十年的獨立自主期，社會及經 

濟的不公平現象在官商勾結之下，變得愈來 

愈 荒 讓 ，土地改革的結果不是使耕者有其  

地 ，而是讓巨富更能集中他們的士地，好使 

用現代巨型農業機械來操作，結果使國家  

6 0 % 的士地和財富，只集中在 0.003% 的人民 

手 中 （1972 ) 。政府與商人同流合汚，貪瞧 

枉 法 ，官僚主義和貪汚風氣使他們迫不及待 

的引進外資，發 展工業，其後果是國民生活 

的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而是急劇下降。70 

年代的土地改革使整個村莊連根抜起，農民 

失去土地，只能到市場購買他們日益不能負 

擔的基本糧食；或是湧到城市，接受工資極 

低的粗活* 生 活 （8 4 年一個警察的月薪是四 

百 披 索 ，而米是二百A 十披索一百斤，酒店 

一瓶香樓卻賣二千二百披索）。加上天主敎 

徒占九成以上的菲律賓，一般都是家庭成員 

眾 多 ，於是成年人做兩份工作，童 工 、缴妓 

等社會問題，便日益嚴重了。荒讓的是，部 

分 敎 會 （包括當地之主流敎會及外億敎會）， 

竟能為這種不義的制度，提供敎義上的支持 

(參 J. England, Living T h e o l o g y  in Asia, 

1981, p. 85 ) 。

但針對這種荒讓情況發出公義之聲的，

也是敎會人士。自本世紀中葉起，一些具社 

會良心的神載人員便指出，要忠於福音的召 

喚 ，便必須實踐先知的批判角色。由天主敎 

與基督敎建立的多種社會行動中心非常多， 

像 1 9 5 3年 全 國 遍 立 的 「自 由 農 民 聯 盟 」

( Federation of Free F a n n e r  ) 、60 年代的 

「基 督 徒 社 會 公 義 協 會 」 （Christian For 

Social Justice ) 、「平信徒在梵二後期的改 

革運動」 （L a y m e n  for Post Vatican II R e 

f o r m  ) ， 和 「菲 律 賓 敎 士 協 會 」

( Philippine Priests Incorporated ) ’ 無不 

是為推動本土神學，及訓練領袖、實行公義 

的組織。基督敎人士更積極參與士地改革和 

工 人 敎 育 的 工 作 ，重 要 的 領 袖 有 Fidel 

Galang, Valentino Montes, Richard Poethig 

及 H e n r y  A g u i l a n，均屬菲律賓基督敎會協  

進 會 。到了 6 0 年 代 ，敎士與信徒已走出敎會 

的 圍 牆 ，神 學 院 更 推 行 「實 驗 神 學 」

( Experiental T h e o l o g y  ) ，使信仰與生活  

結合在一起。

耶穌會修士在這方面的工作成效斐然。 

高 斯 達 （Horatio de la Costa ) 在著述及實  

際行動上，為敎會建立了一個堅固的基礎， 

使敎會宣敎工作能進入社會發展的各階層， 

重 申 人 是 社 會 發 展 的 目 的 ，不是犧牲品  

( Costa,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O u r  

Jesuit Apostolate', 1974 ) 。 哥 洛 斯 佩  

( Vitaliano G o r o s p e  ) 是個道德哲學家，他 

在作品中指出，個體和集體的罪同是菲律賓 

社會剝削和 暴力 的主 览，要有效地對付它  

們 ，敎會就要透過神學的敎導和反省，「好 

發展出一套有組織的暴力神 學（去對付貧  

窮 ）」 ( T h e  Morality of Demonstration 

a n d  Violence, 1970 ) 。

阿 雷 冗 洛 （Catalino G. Arevalo ) 是梵 

講岡敎廷之神學顧問，董視世俗社會的宣敎 

策 略 。他指出若望二十三世所言之r 時代的 

徵 兆 」，就是一般男女的願望和挣扎；神學 

一 定 要 「促進公義的行動」，而救恩亦只能 

透 過 「實際的慈善事工」才能達成。第一個



887 Philo

慈 善 工 作 ，「就 是 建 立 公 義 的 政 府 」

( P h ilipp ine  Studies, vol. xx, no. 3, pp. 

421f. ) 。7 0 年代末期、8 0 年代初，最重要 

的人物是阿比撒米斯（Carlos H. Abesa- 

mis ) ，他是聖經學者和神學家。他說「推 

動人研究聖經的，是近代人面對的重大人生 

問題」，而神學反省的目的，就是去 r 描述 

救恩歷史在此時此地之意義」，因此我們一 

定要「實際委身於人民真正的生命和挣扎」

( Salvation, Total and H istorical, 1978, pp. 

41, 43, 39 ) 。他是其中一位草根神學家。

所謂草根神學（Grassroot T h e o l o g y  ) 

者 ，是要正視草根階層的人民所受到的踐 

踏 ，而中產階級與敎士不僅要在精神上或意 

識形態上認同小民，更要身體力行的站在他 

們一邊，不是為他們作神學反省，乃是與他 

們一起作神學反省，因為他們才是身受其害 

的人；沒這經驗的不能越鹿代组地為他們出 

主意。這聲音在8 0 年代的菲律賓有著特別的 

意義。

原來菲律賓進入8 0 年代，情況毎况愈 

下 ，貧者更貧，而無告的人所受的苦害更為 

加劇；監獄的政洽犯日多，郊野發現飽受折 

磨而死去的屍體更是履見不鮮。本性溫和、 

慣於逆來順受的菲律賓人民也要起來反抗， 

就如科拉發（F. Claver ) 說的，這種「小民 

的暴力」是人民的一種自覺，為要推翻不 

義 ，建立人權而走在一起的運動 ( n e  

Stones C ry Out, 1978, pp. 20 〜 2 ) 。人民 

在軍靴踐踏下太久了，敎會不能再漠視，乃 

要透過信仰的亮光，解釋他們的處境，並提 

供出路和希望；然而不能用以前那種中產階 

級的角度，乃是透過實際參與小民的淨扎， 

從旁協助他們作出生命信仰的反省。

他們認為敎會的生命力，在乎腫集草根 

人民，對政府持批評的態度，迫使政府改變 

E 迫的政策。敎會要幫助他們從現實生活來 

分析社會，以歷史的角度來讀聖經，揉合本 

士之智慧及宗敎經驗來改變社會，並在直接 

參與社會的苦難中，去重新發現生命的真

m 。敎會受過訓練之人的功用，就是提供材 

料給草根人民作這種神學反省。

另 參 ：希望神學（H o p e ,  T h e o l o g y  of ) ;民 

眾神學（M in jung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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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P h i l o斐 羅 （約主前 20 ~ 主後 50 )

一個希羅文化下的猶太人，也是亞歷山太城 

猶太羣體的領袖。斐羅是個著作等身的人， 

透 過 寓 意 法 釋 經 （參 釋 經 學 ，H e r m e n e u -  

tics* ) 來解釋聖經；他說柏拉圖（Plato )*和 

斯 多 亞 派 （Stoicism f 的思想早已出現在摩 

西的話中。

他的作品約略可分作兩大類：直接處理 

聖經經文的和與聖經無關的。後者包括《論黙 

想生活》（O n  the Contemplative L i f e ) ’ 

此 書 描 述 一 種 稱 為 r 帖 拉 佩 特 派 」

( Therapeutae ) 的修 道院 生 活 ，此派的人  

說曾看見神的異象 ( Vision of G o d  )* ° 此外 

還有《反發卡斯》( A ga inst Flaccus ) 和《該 

猶的公載》（The Legation to G a iu s ) ’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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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是討論皇帝卡利古拉（Gaius Ca ligu

la ) 在主後3 8年反基督徒的行動。

與聖經經文有關的則大體可分r 律法的 

绘釋」，内中又分《摩西生平》（O n  the Life 

of M o s e s ) 、《亞伯拉罕》（C o n c e r n i n g  

A b r a h a m  ) 、《論十誠》 （O n the D e c a l o 

g u e  ) 、《論 賞 罰 》 （O n R e w a r d s  a n d  

P u n i s h m e n t s ) 。另 一 類 是 「律法的寓  

意」，是從創世記取一段來自由發揮之作。 

最後一類「疑難解答」，主要是關乎創世記 

和出埃及記的經文。

斐羅的貢獻不僅在於他用寓意法來解釋 

舊約，更在於他努力把希騰哲學和希伯來思 

想調合起來。在這兩方面，他均被人視為基 

督敎重要的先驅〔參護敎士（ Apologists )•； 

基督敎的希羅化 （Hellenization of Chris

tianity )* ；柏拉圖主義，〕。這個說法雖然有 

點道理，但亦容易産生誤解。姜羅對後期的 

亞歷山太（Alexandrian )*基督敎〔如 ：亞歷 

山 太 的 革 利 免 （Clement T  ; 俄利根  

( O rigen f ) 寓意法釋經及一般的神學問題， 

都有很大的影響。然而，說到新約基督敎的 

興起，他的影響力可能就不是那麼顯著了。 

早 期 基 督 敎 從 舊 約 講 到 的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只是表面看來與斐羅的寓 

意釋經法有關而已。至於新約神學，它的確 

是頗新的東西，卻不能說是把兩個世界的觀 

念 （猶太和希騰的）拼合的結果；只要單純 

從猶太敎的架構入手，就可以找到完整的解 

釋 。

斐羅的真正目的其實不在哲學，而是宗 

敎的實踐，而以神的異象（即與神契合）的 

神 秘 經 驗 （參 神 修 神 學 ， Mystical 

Theology* ) 為最高目的。他有所選擇地採 

用希騰哲學，目的只是想把猶太敎的真理傳 

給希羅社會的知識分子而已。斐羅整個方法 

論的要素就是二元論 ( Dualism  )*，是物界 

與非物界的分野；而他最董視的是非物界， 

即是理性世界。藥羅藉著寓意釋經法從物界 

進入非物界（包括了解與行為），一直到柏

拉圖超越的理念（Ideas ) 界 。斐羅借用斯多 

亞派洛格斯（L o g o s  T 的 概 念 ，來作為超越 

的 神 和 物 質 世 界 之 間 的 仲 介 （m o  is the 

H e ir of D iv ine  Things, 205f. ) 。

到底 ®羅 與 巴 勒 斯 坦 （即 拉 比 ）猶太敎 

的關係是怎樣的？他與新約作品又有什麼關 

係 ？這些都是學者爭論得相當激烈的問題； 

有兩個傑出的猶太學者對第一個問題的看法 

迴 異 。古 定 魯 （E. R. G o o d e n o u g h  ) 認為斐 

羅的猶太敎其實變了質，已經變成希騰的神 

秘 宗 敎 ；握夫邁 ( H. A. W o l f s o n  )則認為斐 

羅相信的是另一版本的法利賽猶太敎。然 

而 ，另有一猶太學者宣德米（S. S a n d m e l  ) 

的意見值得重視；他 說 ，雖然斐羅有許多獨 

特的地方 ，但他只堪代表一種希羅化的猶太 

敎而已。

斐羅與新約的關係更為複雜。許多人認 

為 ，希伯來書的作者是深受斐羅影響的。史 

碧 克 （C. Spicq ) 認為希伯來書的作者是斐  

羅的學生，但威廉通 ( R. Williamson ) 否認 

有任何直接的影響。約翰福音又是另一個惹 

人討論的對象，因為它開頭的導論，又常常 

比較屬物與屬靈的（指出屬物的是屬靈的象 

徵 ），有人就認為約翰福音（參約翰神學， 

Johannine T h eology* ) 也 深 受 装 羅 影 響 。 

此 外 ，有學者甚至認為保羅（Paul )*書信亦 

有斐羅的痕跡，特別在主要的幾封信和敎牧 

書信內。假如我們要認定斐羅與新約思想的 

巨大分野，一個更中肯的結論是：斐羅對新 

約 是沒 有直 接關 係的 ，而其中所謂的相同  

點 ，亦只不過是第一世紀地中海之希羅文化 

一些普通特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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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a.

Philosophical Theology 哲 學 神 學 哲

學 是 一 門 以 批 判 精 神 來 檢 驗 意 義 、真理  

( Tr u t h )•、理念基礎 ' 以及達到結論之方法 

的 學 科 ；而 宗 敎 哲 學 （Philosophy of R e 

ligion )•則是以同樣的批判精神來研究宗敎  

概 念 。哲學神學與前兩者不同，它是研究某 

種神學的評檢原則。

哲學 沒 有自 有 的 研 究 主體 ，不像天文  

學 、生化 學 、英國文學或國際法。它附屬於 

那 些專門研究概念、真理宣稱及方法的學  

科 ’目的是解釋並評估它們的本質；這是為 

什 麼 我 們 有 科 學 、行 為 （參 倫 理 學 ，

E.t\iics* ) 、藝 術 參 美 學 ， ) 、 

知 識 （參 認 識 論 ' Epistemology"* ) 、歴史 

( History f 、敎 育 、邏輯和宗敎等哲學的原 

因 。哲學不是獲得上述各學科之知識的捷  

径 ，只是負責評檢每一學科的宣稱及它們使 

用的方法。基督敎的哲學神學以基督敎信仰 

作起點，.然後用哲學的方法研究和檢討。

哲學神學家至感與趣的題目，重要的有 

下面各點：

相信神存在的基硬。這是包括討論神存 

在之傳統論據：本體論的、宇宙論的、目的 

論 的 和 道 德 論 的 （參 自 然 神 學 ， Natural 

Theology* ) 。它 也 研 究 以 經 驗 與 啟 tt： 

( Revelation f 作論據的性質和是否有效的  

問 題 〔參 宗 敎 經 驗 （Religious E x 

perience )* ; 聖 經 （Scripture )*] ’以及信仰 

神是使世界及我們的經驗有意義的重要前設 

這個宣稱；在這方面，它同時要處理不可知

論 （Agnosticism )* 和 無 神 論 （Ath e i s m  )*

的論點。

神的身分以及神與世界的關係。這是要 

評 估 有 神 論 （T h e i s m  )*、 自 然 神 論  

( D e i s m  ) 、惟 心 論 （Idealism )*、泛神論  

( Pantheism )* 和 萬 有 在 神 論  

( P a n entheism )*之間互相矛盾的宣稱。

宗 教 語 言 （Religious L a n g u a g e  f 。自 

邏 輯 實 證 論 （Logical Positivism T 興起之  

後 ，哲學神學就流行討論宗敎語言的結構、 

意義和使用。不 過 ，人怎能使用普通語言來 

描述那超越的本體呢？此問題早在新柏拉圖 

主 義 者 （參柏拉圖主義，Platonism** ) 和中 

世紀思想家之間己熱烈討論過。邏輯實證論 

者認為宗敎語言是無意義的，因為它們都不 

能接受實證論的檢驗，像科學語句那樣，這 

就掀起了實證法和否證法（Verification a nd 

Falsification )*的 熱烈 討論 。就算是科學語  

句也不是全然可以予以實證的，更不用說神 

學語句了。任何人論到神的言語，都不是按 

字面意思來表明它是真實的，因為神不是我 

們時空下的一件物件。凡是有意義地論及  

神 > 都預設了類比法 I A n a l o g y  T 的 使 用 ’ 

而不是按字面意思來用。近代對宗敎語言的 

研 究 ，使人認識這種語言是豊富的，用法廣 

泛 ，而且象徵意義也很複雜。

歷史爽宗教。包括研究 r 神在歷史中工 

作 」的意義、神 廣 ( Miracle )*的問題’以及 

澄清歷史與神話（M y t h  T 的分野。

故 示 、信 心與理性。包 括 討 論 ：啟示 

是知識的一種方式，信 心 （Faith )*在認知、 

同 意 、信 任 及 解 釋 的 地 位 ，以及理性在了  

解 、洞 察 和 解 釋 （參 認 識 論 * ) 所占的位  

置 。

罪 惡 。我們怎能一面承認罪惡的存在， 

另一面又相信一位全能全愛的神呢？（參神 

義 論 ，Theodicy* ) 。

自由。神學說神是有完全的管治權（參 

神的主權，Sovereignty of G o d *  ) ’而哲學 

則說人所有的行為均能按自然環境和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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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來解釋。這 樣 ，人的自 由（參基督徒的 

自 由 ， Freedom,  Christian* ) 和自由意志  

( Will )*是否能和前面兩種說法調和呢？

人的身分。人不僅是一個鹏殼，還有其 

他 部 分 嗎 ？頭 腦 、自 我 與靈魂，是什麼意  

思 ？人的大腦與心思、身體與自我，存在著 

某種關係嗎？

死後的生命。相信人死後還有生命的根 

據是什麼？會有什麼可能的形式？

禱 告 。新 禱 （Prayer )*是一種怎麼樣的 

活 動 ？代禱與其他形式的禱告有什麼邏輯和 

意義？

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包括不同宗

敎間互相矛盾的敎義，以及測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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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哲學與神學

哲學是要探求實體（reality ) 的本質，以及 

人對它的思考；而基督敎神學則是研究神和 

人的本性，以及人之外的創造。那麼，無可 

避免地，神學便要採用當代哲學的綱目來表 

達它自己。也許這是難以避免的，但這是否 

一件好事呢？在基督敎神學的傳統中，従特 

士良（Tertullian )* 到巴特（K. Barth )* ’ 總 

是有人不滿意基督敎神學與世俗哲學有任何 

關聯；有人說，到底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什麼 

關係？

不過，儘管基督敎神學家有權質問，某 

些東西是否會損害或減低信仰的特性，而哲 

學家又不時自覺有責任作出某種妥協，但哲 

學封基督敎信仰的確是沒有任何壞處的。甚 

至 ，哲學對神學還有許多助益，連那些反對 

哲學的系統神學家，亦常不自覺地使用哲學 

的理論和概念。

從一開始，基督徒就要向人解釋他盼望 

的緣由（彼前三15 ) ，並且要分辨啟示真理 

與異端（約査四 1 ) ;那時他們使要使用非 

基督徒思想家的言語，甚至要訴諸他們的理 

論 （徒十七）。除非敎會受到規範，只能重 

複聖經的話語，或使用相近的用語加以解 

釋 ，不然，敎會就必須引用和使用當代流行 

的思想模式或言語，使他們的信仰變得容易 

理解；若用安瑟倫（Anselm  ),的名句來表 

達 ，這就是「信心尋找理解」的過程了。

基督敎哲學神學家經常面對兩個不易解 

決的矛盾：第一就是相信基本的概念問題必 

須要有答案，就如神，祂若不是無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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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定是在時間之內；另一個問題是：聖經 

對這類問題的答案，好像總是不夠明晰。事 

實，上 ，情況還不止這樣簡單，因為聖經的語 

言大多數是寓意式的，不能按字面意義來解 

釋 ，就 如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賽四 

十 六 10 ) ，它到底是指神的無時間？還是像 

字面意思說的，是說神是在時間之內？

哲學與神學之間除了上述互助的關係  

外 ，我們可以從歷史分辨出兩種不是那麼正 

面的關係。

哲學辯論全是本乎理性進行的，亦即是 

用歸納法或演譯法的邏輯來運作。但所謂  

「理 性 」也 者 ，是有一定所指的：即在某個 

特 別 時 刻 對 某 人 而 言 是 合 理 的 。笛卡兒  

( Descartes )*就曾經這樣說過，他只能相信 

那 些 「清楚又明顯地可以理解的」，亦即是 

理性的洞見與原知；就是這種惟理主義使他 

下結論說，只因為他肯定自己的存在，他才 

能相信神的存在。其他版本的惟理主義就引 

至 斯 賓 諾 沙 （Spinoza T 的 泛 神 論  

( Pantheism )* > 以及萊布尼  22 ( Leibniz )* 

的樂觀主義。萊布尼 S 認 為 ：我們有理由相 

信 ，這世界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 

那 一個 。同樣地，洛 克 （Lo c k e  r 則 說 ：只 

有感官經驗告訴我們的，才是可信的。

訴諸理性的—— 即大多數人覺得合理的 

—— 方法是有吸引力的（因為我們沒有人希 

望被視為不合理），評估它的時候卻要分外 

小心。對神學來說，它的危險乃是把一外來 

因 素 （理 性 ）放在一切之上，而不是讓啟示 

( 它的主體）在自定的環境下說話。

此類危險在某些學說更為明顯，就是那 

些因 啟 蒙 運 動 （Enlightenment )*的原則而  

引發的基督徒神學進路及神學方法。這裡的 

問題不僅是以理性來限制啟示，而是按理性 

方法來董籍基督敎神學，又把不合乎這模式 

的 全 然 丢 棄 。最 顧 著 的 例 子 是 康 德  

( K a n t  )*，他就是本於哲學的基礎，來否認 

人可以藉著理性或啟示來認識神；另一方 

面 ，他又說我們必須本於道德的理由來假設

神是存在的。

以哲學來限制神學之發展者，邏輯實證 

論 （Logical Positivism )*的限制可算最嚴  

厲 ，它說神學語句在認知上都是無意義的， 

令人無法驗證真偽。

不可忘記的是，上述各類攻擊神學的基 

礎或外在架構的哲學，它們本身也要接受哲 

學不同的批判。這事實指出哲學與神學另一 

個可能的關係，那就是哲學為神學「另H 空 

間 」，使神學能本於哲學理由來批判哲學的 

反對論據。

在 神學上，就算是有限度地使用人的理 

性 ，也不是很令人信服，其中一個影響的因 

素 ，就是以宗敎角度來處理哲學問題的信心 

主 義 ( Fideism )*。按此理論，信仰與神學均 

有自己測試的標準，不是理性能干預的，因 

為理性有它自己的限制，它就是辯論信仰問 

題也是力有不逮的。有時人會用理由來支持 

這 個 立 場 ，有時就只當作是一個敎義來看  

待 。這種信心主義者有時也會說，他們與神 

有特別的接觸，不是理性能監察的。由此我 

們可以看出，相對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危險 

都相當大。

另 參 ： 哲 學 神 學 （Philosophical 

T h e o l o g y  ) ：宗 敎哲 學 （Philosophy of R e 

ligion ) 。

參考書自

參宗敎哲學（Philosophy of Religion ) 的參考

書目欄。

P.H.

Philosophy of Religion 宗 敎 哲 學 宗

敎 哲 學 必 須 要 與 哲 學 神 學 （Philosophical 

T h e o l o g y  )* 和 護 敎 學 （Apologetics )"* 分開

來 。哲學神學是關注到神論中的本體論及邏 

輯 思 考 ，且是與猶太敎和基督敎傳統有密切 

的關係，而宗敎哲學則是與人類文化中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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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宗 敎 （Religion )*有 關 。它與護敎學也有  

不 同 ，宗敎哲學家是從哲學的角度來了解及 

評估宗敎，而不是從護敎的角度。我們倒不 

是 說 ，護敎學者的作品對宗敎哲學家就沒有 

用 處 ’阿 查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的《論公 

敎信仰的真理》（S t y m m a  contra G en tiles ) 

原是為向回敎徒傳福音的宣敎士預備的手  

冊 ，裡面就有些地方是宗敎哲學家極感與趣 

的 。

有時人就廣義來用「宗 敎 」一 詞 ，包括 

指任何人會毫不保留地委身其上的，這是有 

人稱馬克斯主義或無神的惟物論為宗敎的原 

因 。但一般來說，宗敎哲學家關心的，倒不 

是這 種廣 義 的 宗 敎 ，而是指某種相信有神  

( 一神或多神）的 宗 敎 ；他們的與趣在兩方 

面 ，每方面亦包括兩個層面的問題。

範圍

首 先 ，一個宗敎哲學家會感興趣的，是人在 

主觀 情 況 下稱 之為 宗敎 的 ，諸 如 敬 拜 、祈 

禱 、宗敎信仰等一 事實上也是整個宗敎的 

現 象 ，是 我們 可 以 粗 略 地 歸 類 到 「宗敎經  

驗 」 ( Religious Experience )* 的 範 圍 內 ， 

從異象到確信都包括在裡面。再 者 ，宗敎哲 

學家對不同宗敎宣稱的「客觀實體」也很感 

與 趣 ；其中最董要的一項，自然就是神存在 

的問題了。但宗敎哲學家的與趣還越過這個 

基本問 題 ，他們想知道：倘若神是存在的， 

祂與祂的創造物有什麼關係？多神論可以成 

立 嗎 ？有沒有神睛 ? 到底世上發生的事，是 

否有神的安排在其中？神睛的思想與科學有 

沒有衝突？到底神的預備這一思想，與人的 

動機和責任能否並容？神的預備又怎樣與許 

多看來是毫無計畫和意義的事協調？這些問 

題對宗敎哲學家衝擊至大。

宗敎哲學家在兩個層次上，對這些主觀 

的情況與客觀的宣稱感興趣。首先是概念的 

問 題 ，宗敎哲學家希望能澄清：當一個人說 

他看見異象，他的意思是什麼？或者他說發 

生 了 神 廣 ，或 說 神 是 存 在 的 ，且具無窮智

慧 ，他要表達的是什麼思想？上述任何一項 

要是有所指，其實都只是某一個命題的合理 

延伸而已。舉 例 ，當我們說神是存在的，我 

們的意思是等於說月亮是存在那種意思嗎？ 

神是不是存在於空間的一物體，就像月亮那 

樣 ？要是這樣的話，祂的位置在哪裡？假如 

神不是存在於空間，我們又怎樣理解祂的存 

在 ？馳是不是像一些抽象的東西，就如美或 

善一類？但神是有行動有作為的，美與善也 

是有行動有作為的嗎？神績僅是某種令我們 

驚課的事情嗎？神瞎到底是不是某種我們不 

能解釋的事件？倘若我們對「復活的神廣」 

突然有了屬物的解釋又怎樣？它會不會因此 

就不再稱為神填？宗敎信仰是怎麼一回事？ 

它像我相信自己是有一隻左手那樣嗎？或是 

更像一場賭博？或像是在黑暗中的跳躍？

此類問題都是可以對整個宗敎現象提出 

的 問 題 ，都是概念上的問題；問題的目的是 

想多知道宗敎及神學的基本概念，也想知道 

它們在本體上的信念是什麼。要確定其意義 

的目的，也是想知道某宗敎怎樣應用不同的 

詞 * 及 語句 ，或了解它所說的見證、讚 美 、 

認信及祈求又是什麼意思。怎樣平衡這兩種 

意 義 ，本身也是惹人爭論的，在一般的哲學 

是如此，在宗敎哲學更是這樣。

其 次 ，是實際意義的考量。除了研究宗 

敎的概念及命題來明白其所指之外，宗敎哲 

學家亦要研究，當人說他相信、認同或否定 

某些宗敎或神學的概念，他實際的意義是什 

麼 。在這點上，宗敎哲學與一般正統哲學的 

關係就非常明顯了。那麼我們該怎樣看神學 

的問題呢？大體上我們有三類答案，它們並 

不是彼此排斥，有些地方是互容的。

第 一 ，動某些基本的神學命題，我們是 

可 以 只 透 過 理 性 的 思 想 ，即 先 驗 的 （a 

p r io r i) 思考方法，來知道它是真實的，像神 

這 概 念 〔安 瑟 倫 （A n s e l m  )* ；笛 卡 兒  

( Descartes f〕；或可以本於已知是真的命  

題來 辯 證 （阿 蜜 那 ）。有些主要的反對理由 

是針對此一派思想的：怎樣保證所謂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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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辯證過程是合法的呢？再者，它強烈 

的惟理傾向是叫人不安的；最後，某個論據 

是否有效是應個別評定，不能整體批評。

第二，某些基本的神學真理是可以藉經 

驗而得知的，包括直接的經驗、個人的接 

觸 、見異象得敢示；或藉間接經驗，如尉自 

然界某些現象作理性的反省。反對這派思想 

的主要理由是，到底僅憑暖昧的經驗，能否 

為相信超越的神提供合理的基礎；還有，有 

什麼支持訴諸經驗是合理的？這種方法與 

「設計論據」（arg u m e n t  f r o m  design ) 的 

類比法（A n a l o g y  )*特點一樣，那麼，設計 

論據的一切問題亦可以轉移到這裡來；最 

後 ，擬人說（An t h r o p o m o r p h i s m  f 和赛減 

主義 （reductionism ) 的危機也是這門學科 

必須面對的。

第 三 類 答 案 可 以 用 「信 心 論 」

( Fideism )*來涵括 ° 一方面它包括那些不 

可想像的反理性方法，另一方面則是本於神 

的啟示來推理。「本於神的敢示來推理」一 

說法不是自相矛盾，這裡所說到的推理，可 

以 是 指 評 估 惟 理 主 義 和 經 驗 主 義  

( Empiricism )*力有不逮之處；可以是指本 

於敢示來申論的綱目；個人認為可靠及可信 

賴的綱目；以及個人的洞見、自我認知和解 

釋的一致性。假如我們以為宗敎信仰不能以 

一般理性來解釋，這是錯誤的。剛才描述的 

信心推理，明顯是預設了人的推理及感官是 

可靠的，就是那些認為只有聖經啟示才足以 

叫人相信的人，也必須預設推理與感官是可 

靠 ，他們的看法才能夠成立。

這都是認識論（Epistemology )*評定何 

種知識宣稱為合理時會牽渉的問題，包括那 

些認為自己知道神的真理的宣稱。此等問題 

的討論在十七世紀尤為熱烈；中世紀的人則 

較少關心，因為他們認為理性和感官都是可 

信賴的，毋庸置疑，而且那時敎會的權柄亦 

如日方中。連阿査那有名的「五論證」

( Five W a y s  ) ，在他整個哲學與神學體系 

也不是占很重要的位置。

在 宗 敎 歷 史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康德 

( K a n t  r 可說是占了分水嶺的位置。他完全 

振棄自然和惟理的神學，因為他認為此等學 

問所提的問題，正標示出人求問的領域已越 

過理性的界限；他說，我們必須「否定知 

識 ，好為信心預備空間」。但康德所說的信 

心是指一種「純道德的信心」，不是對命題 

的認同，不管這命題是指自然神學或敢示神 

學 。所謂純道德的信心者，即是相信神存 

在 ，而祂又是賞善罰惡的。康德這立場，對 

後康德期的更正敎神學影響重大，從立敕爾 

( Ritschl ) •到巴特（Barth )*"均如此，幾乎 

變成了一種不需審察的前設了。

近代的董心

現代的宗敎哲學幾乎完全集中在宗敎語言的 

爭辯上，在英語世界尤為明顯。1930年代的 

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認為’除 

了分析性的數學及邏輯外，一切具認知意義 

的語句，都必須能被感官知識實證或否證 

( 參實證法與否證法，Verification an d  Fal

sification* ) 。它說神學語句都是不能被實證 

或否證的，因此從認知的角度來說是沒有意 

義的，因為它不能指出此等語句是真是偽。 

換句話說，神學語句都是假命題。

這個挑戰引起了不同的反應。有些人接 

受邏輯實證法的宣判，並且同意某種形式的 

衰減主義；另有些人則反騒說，實證原則若 

然成立，連這原則本身也不能通過自己的考 

驗 ；舉例，科學的定理都是不能實證的。不 

過邏輯實證論者則說它們是意義的典範 

( P a r a d i g m  f ；也有些人指出，神學語句在 

原則上是可以實證的；再有些人申辯說，宗 

敎語言具有特別的功能和自的，因此像維根 

斯坦（Wittgenstein )*所說，它本身就是一 

種 特 別 的 「語 言 遊 戲 」 （language- 

g a m e  ) ，或說是不能衰減為科學或任何其他 

語言遊戲的一種「生命形式」。這個申辯理 

由的危險，乃在容易墮入概念上的相對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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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種對意義的執著外，近代宗敎哲 

學努力的對象，都是一些相當專門又複雜的 

哲 學 問 題 ，是自中世紀及改敎後期所僅見  

的 ，包括一些由猶太敎基督敎之外的宗敎提 

出 的 ，以至因毒品和超常現象所引發的問題 

在 內 。

研究的理由

宗敎哲學真能算是基督徒應注意的科目嗎？ 

不 錯 ，基督敎學者被迫要重祝這個科目，因 

為過去它對神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但宗敎哲學本身真是基督徒應該研究的科目 

嗎 ？傳統上我們聽到一個很響亮的「不 」， 

說一般的哲學，特別是宗敎哲學，總是敗壞 

純正的壁經信仰。

儘管汚染或敗壞信仰的危機的確存在， 

這種反應還是太消極了。哲學家 問 ：「你的 

意思是什麼？」和 「你怎麼知道？」這些問 

題若是向基督敎信仰來問，它可以被理解成 

一種滿是懷疑的挑戰，其目的可以是明示或 

是暗示地否認信仰；正如我們質問那些非宗 

敎的宣稱時，它們亦可以被理解成我們暗中 

懷疑人際間溝通的效果，或感官資料是否可 

靠 。但它們卻不一定是滿具懷疑和不信的挑 

戰 ，亦可是一種呼顏，要人小心思想宗敎語 

句到底何所指，而它們的理據又是否成立。 

此等問題是基督徒必須問自己的，因此哲學 

家追問他時，就不應視為不尋常了。

倘若這些問題是合理的，基督徒可以有 

些什麼樣的答寨呢？我們必須謹記，根據現 

時哲學的精密標準來說，有關聖經、信經和 

敎義的問題，就如很多科學與理論的問題一 

樣 ，不管是在含義或與真理的關係，都是沒 

有 定 案 的 ；因為聖經不是自然科學的敎科  

書 ，也不是一本哲學著作。

同樣 地 ，我們也要申明，把信仰看作是 

非認知的圖書〔亦 即 哈 爾 （R. M .  H a r e  ) 在 

1 9 5 5年發表的文章所說的‘bliks’，表斤只用 

來解釋人的經驗的語句，它本身是既不能實 

證 ，又不能否證的，因為沒有這需要〕，這是

錯誤的。但同樣錯誤的乃是把它們全按字面 

意 思 來 解 釋 ，沒 有 顧 及 其 中 類 比  

( A n a l o g y  )*或 代 模 （參神學代模，M o d e l  

of Theol o g y *  ) 的 作 用 。神學語句並不是科 

學 語 句 ，它們也不只是記載著第一代門徒思 

想情況的語言。在這廣關又確定的範圍內， 

敎會及個別基督徒有責任儘量把他們的信仰 

表達得合理。同樣地，我們不能接受懷疑主 

義及惟理主義是屬於知識論的其中兩種理  

論 ；但有些明顯是對的道理，是否也必要訴 

諸神的啟示，才能幫助我們接受這敢示呢？

另 參 ：哲 學 與 神 學 （Philosophy and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B. A. Brody (ed.), R eadings in  the P hilosophy 
o f R e lig io n (Englewood Cliffs, NJ, 1974)； A. Flew, 
G od and P hilosophy (London, 1966); A. Plantinga, 
G od, Freedom  and E v il (London, 1974).

P.H.

Photian S c h i s m阜 丢 斯 分 裂 參阜丢

斯 （Photius ) 。

P h o t i u s阜 丢 斯 （約 810 ~  9 5 ) 在

東正敎中，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君士 

坦 丁 堡 的 主 敎 。在 神 學 上 ，對三位一體  

( Trinity )"及 「和 子 」 （Filioque f 的解釋 

均有偉大的貢獻。

阜丢斯出身於君士坦丁堡一個貴胃家  

庭 ，接受最好的敎育，本來是要入修道院做 

修道士的 ，後來卻轉而當了學者和政治家。 

他與皇室的關係十分密切，曾任皇室秘書  

( 838 ) ，後為敛利亞的大使；於 8 5 8年受米 

逝勒三世 （Michael III )委任為君士坦丁堡 

主敎長。但這委任只掀起一場漫長的權力鬥 

爭 ，牽涉的人包括：委任者米 a 勒三世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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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的阜丢斯、被廢的前任主敎長伊格那丢 

( Ignatius ) ，和 當 時 的 敎 宗 尼 古 拉 一 世  

( Nicholas I ) 。後來又加上了剛坂依基督  

敎的保加利亞應屬羅馬或君士坦丁堡管轄的 

問 題 ，結果鬧得又兄又久。阜丢斯雖然盡力 

保持減黙，但還是給人捧上主敎座，後來又 

被 人 趕 下 來 。終 於 直 到 伊 格 那 丢 過 世  

( 8 7 7 ) ，他才做了君士坦丁堡的主敎長。到 

皇室的當政者轉換時，阜丢斯又成了犧牲的 

對 象 ；這次是利奥六世（L e o  V I  ) 當 皇 帝 ， 

一登位就立刻把阜丢斯趕下來。這 一 次 ，阜 

丢 斯不 再 玩這 權力遊 戲了 ，退 隱 下 來 ；或 

說 ，他從歷史上消失了，連消失的時閩我們 

也知之不詳，只知道他大約是在九世紀末死 

於亞曼尼亞基（A r m M i a k i  ) 一修道院內。

類似的紛爭在希騰與拉丁敎會長久的歷 

史中雖然 * 見 不 鮮 ，但阜丢斯經歷的，對曰 

後敎會卻產生很重大的影響。當時羅馬敎會 

早就宣稱自己是整個基督敎聯合的中心；希 

騰敎會則說她五個敎區才是敎會權力之所  

在 。阜丢斯事件是把羅馬敎會與東正敎會的 

衝突具體化和表面化，東西方敎會的分裂再 

也無法挽回了。

然 而 ，兩大敎派的分裂不僅是在權力與 

行 政 上 ，更深層的是在神學，即 ：兩者對聖 

靈從何而出有不同的看法。希腿敎會堅持聖 

靈只是由父而出，羅馬敎會則說是由父和子 

而 出 ，這 就 是 歷 史 上 有 名 的 「和 子 」爭歸 

( F ilioque Controversy ) ° 而阜丢斯是第一 

個直斥羅馬敎會不是的神學家，說他們把一 

些聖經之外的膽想加在敎義上。在十三和十 

四世紀，阜丢斯一名還成了反對兩大敎會聯 

合的同義詞。

阜丢斯是個極博學的人，博覽羣書又常 

有精關的分析。重要的作品如B ib lio th e ca， 

是一本總結當代幾百本書的研究成果而寫成 

的 書 ，裡面有詳盡的分析和仔細的摘錄，內 

裡許多書都已失散，此書成了寶貴的記錄。 

此 外 ，討論敎義與釋經的有 A m p h ilo ch ia， 

是他第一次流亡時寫的；《論聖靈》則是第二

次被遂後寫的，此書成了日後希騰敎父反封 

西方敎父的主要參考書，毋怪乎希騰敎會封 

他為聖了。

由阜丢斯事件而引起的敎會分裂，雖然 

有許多歷史、政治和敎義的背景可以解釋， 

但有一點對近代人是很有意思的：分裂的其 

中一個原因乃是交通中斷，雙方無法溝通。 

原來雙方的爭辯雖是激烈，可是彼此都不知 

道對方要說的是什麼；當時的敎宗不懂希腿 

語 ，阜丢斯又不懂拉丁文。東西方敎會爭執 

到 1054年就正式各走西東，不再復和了。

另 參 ： r 和 子 」爭 辯 （F ilio que C o n 

troversy ) °

參考書目

F. Dvonnik, The P hotian Schism  (Cambridge, 

1948); Cardinal Hergenrother, P hotius P atria rch  
von K onstan tinope l, 3 vols. (Regensburg, 1867 〜 
9); M. Jugie, A.A., ‘Origine de la controverse sur V 
addition du Filioque au Symbole', RSPT 28 (1939), 
pp. 369 〜85.

楊牧谷

Phylactery佩 經 盒 正統猶太人戴在額

上及臂上的小盒子，是用皮革做的，裡面寫 

上四段經文，即 出 十 三 1 ~  1 0 ，十 三 11 ~  

16 ；申六 4 ~  9 ，十一 13 ~  2 1 。此習慣早在 

敎會成立之前便流行於敬虔的猶太敎徒之  

間 ，自的是提醒他們守律法的責任。後來到 

了 耶 穌 時 代 ，文士和法利賽人為了孩耀人  

前 ，故意把佩經盒加大，戴在額前，為耶穌 

所責備（太二十三 1 及 下 ）。

參考書目

A. R. S. Kennedy, ‘Phylacteries, Frontlets，， 

D ictio n a ry o f the B ib le , J. Hastings (ed.), vol. Ill 
(London, 1900), pp. 869 〜74.

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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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 D e s id e ria《敬 虔 願 望 》 這是敬虔

派大師施本爾（P. J. Spe ner )*寫的名著，對 

後代敬虔運動（Pietism )*的影響相當深遠。

背景

十七世紀德國法蘭克福的基督敎相當世俗  

化 ，施本爾因著其學識及敬虔生命，成為眾 

敎牧之首，他便著手改革敎會。1 6 6 9年 ，施 

本 爾 講 了 一 篇 道 ，鼓勵信徒星期日都不玩  

牌 、喝酒或賭博，只是與一班屬神的人相聚 

一 起 ，黙想早上的講道或看屬靈書籍，這便 

是 有 名 的 「敬 虔 聚 集 」 （C o lleg ia  pieta- 

tis ) ，並且流行起來。施本爾的名字在德國 

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他亦被稱為 r 全德國 

的屬靈導師」。

要 推 行 屬 靈 的 更 新 ，單憑講道是不夠  

的 ，施 本 爾 在 1 6 7 5年使出版了《敬虔願望》 

( Pia D es id e ria  ) ，這本書影響極其深遠， 

把德國的敎虔運動推上高峯。

內容

《敬虔願望》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施本爾 

對德國當代基督敎一個檢討，他認為情況的 

確 糟 透 。首先他對在上掌權的發審判之言， 

認為早在奥斯堡和約 （Peace of Augsbu rg, 

1555 ) 之 前 ，在上者便奉行國王兼敎宗的制 

度 （Ca e s a r o p a p i s m  ) ，使個人權力過大並  

產生漠權的情況，遺害敎會。跟著施本爾又 

勸 告 敎 士 ，指出他們混靖了神聖的和世俗  

的 ，不但沒有好榜樣給信徒，自己反過著墮 

落的生活。最 後 ，敎友也不像話，嬉 、賭 、 

飮 、蕩 之 外 ，還 行 竊 、同性戀和打鬥；他指 

出 ，我們若不快快悔改，神會屏棄我們於神 

的救恩之外。

第二部分是關於敎會的：敎會應比現在 

更 長 進 ，「這是神應許給我們的」。像早期 

敬虔基督徒一樣，他也十分關注猶太人得救 

的 問 題 ，但認為只有當外邦人得救的數目滿 

足 了 ，亦即是敎會的人數添滿了，猶太人才 

再嘻救恩之樂。

第三部分是施本爾有名的六點改革敎會 

方 案 ：

1.我們必須透過種種方法，使神整本塵 

經為人認識，或是公開頌讀、私下研究、小 

組查經或家庭聚會；我們要認識全本聖經， 

不僅是崇拜時的啟應文。

2.更新路德曾經傳講的 r 信徒皆祭司」 

的 經 驗 ，此 敎 義 不 單 包 括 「平信徒的權  

利 」，也涵蓋對其他人的責任。

3.敎導信徒認識我們不僅要知道神的旨 

意 ，也要切實遵行，特別是在愛鄰舍的命令 

上 。

4 .很 可 惜 ，與不信的和異端的爭辯仍是 

不能避免的；既是不能避免，我們就需要以 

禱告和愛的心，向那些在錯譲中的人解釋。

5.我們必須更新神學敎育，敎授們必須 

認 識 ，將來的傳道人不單要神學知識豊富， 

也該在靈性上訓練有素。 ，

6 .最 後 ，講道必須要以培育內心的敬虔 

為目的。 '

反應

《敬虔願望》一 發 表 ，立刻受到廣大讀者的歡 

迎和讚譽；但有些敎牧人士不免擔心，認為 

提高平信徒的權利與義務，會與他們的利益 

有抵 觸。敎授則害怕施本爾封中世紀神學的 

批 評 ，有侵犯他們專業領域之嫌。

施 本 爾 的 反 應 是 加 強 他 的 r 敬虔聚  

集 」，可惜未能平息紛爭，甚至引起分裂， 

幾乎構成「敎會內的敎會」（ecc lesio lae in 

ecc les ia ) 的 局 面 ，或幾乎陷入多纳徒主義 

( D o n a t i s m  )*的陷徘 ( 早期多納徒派宣稱， 

只有合乎道德標準的神職人員舉行的聖禮才 

有 效 ）。這是完全違反施本爾的原旨，他禁 

止分離和自義，便寫了兩款單張，分別指出 

屬靈的祭司職是什麼意思（1677 ) ，而敎會 

的本質又是什麼（1684 ) 。他 認 為 ，無論敎 

會有多少缺點，不參與她的聖禮及事奉的人 

都是錯誤的。

到了 1 6 8 6年 ，施本爾和《敬虔願望》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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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上下學習的尉象；在貴族圏子內，他更 

受 歡 迎 ，於是敬虔主義就如火如茶地展開  

了 °

另 參 ：敬虔主義（Pietism ) 。

參考書目

F. E. Stoeffler, The R ise o f E va n ge lica l P ie t
ism  (Leiden, 1973); T. G. Tappert, P ious W ishes 
(Philadelphia, 1964).

揚牧谷

P ie tis m 敬 虐 主 義 在基督敎二千年的歷

史 中 ，敬虔主義是最不被了解的運動之一。 

敬虔一詞的英文源自拉丁文的p ie ta s，指恭 

敬 、效 忠 、公 義 等 ；這拉丁文詞語又是來自 

希 職 文 的 ei7setoe;'a和 希 伯 來 文 的 lji5 s fd , 

解 作 仁 慈 、敬 虔 、 良 善 。 希 腿 文 的  

et/setoe/'a在新約用過十數次，多是譯作敬  

虔或宗敎。但敬虔一詞也有可能用在反面意 

義 上 ，中外皆然。英文有時是指虚偽或假裝 

的特性，德 文 的 P/'ef/'smus則是指信義宗內 

主張改革的人，是由他們的敵人起的縛號； 

中文地方方言的「老虔婆」則是指刻板沒趣 

的女人而言。但從正面的角度來說，此名是 

指 由 施 本 爾 （Spener )*的名著《敬虔願望》 

( Pia D eside ria  T 所引發的屬靈運動 °

史家通常認為施本爾是敬虔主義之父， 

在德語世界，人更認為他在宗敎上的貢獻僅 

次於 路德 （Luther )*。他是法蘭克福著名的  

聖彼得大敎堂主任牧師，還年輕的時候便公 

開表明對敎會的敗壞不滿；這無疑就是對當 

代正統主義者的不滿，他們對社會的罪惡， 

和 因 「三十年戰爭」 ( 1618 ~  48 )而造成的 

恐怖後果，已經完全視若無睹。施本爾立下 

決心要改變情況，便 提 出 「敬虔願望」 （參 

同名的一本書，Pia Desideria* ) ，以改革 

敎 會 。他倡議 ：1.更多的研經，指個別的及 

在 「敬 虔聚 集」 （ C o lleg ia  p ie ta tis r 時研

經 ；2 .實行信徒皆祭司，增加平信徒的事奉 

機 會 ；3.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基督敎的敎訓和 

無私的愛；4 .以誠懇禱告的心與不信的及異 

端 來 往 ，透過好的榜樣、有力的對話和愛把 

他們挽回。此等建議立刻引起敎會的爭辯。

施本爾的其中一個屬靈兒子是富朗開  

( A. H. Francke )*，他 在 1 6 8 9年曾嘗試在  

萊布尼兹大學實踐這些原則。這個年輕講師 

組 織 聚 會 ，目的就是想要更深入地研究聖  

經 ；後來又組織「愛聖經團契」（colleg ium  

ph ilob ib licum  ) ，且很快就吸引了許多學生 

和市民參加，後來還因為參加的人數太多， 

被在上的人取婦了！反對他的敎授團還公開 

地 宣 告 ：「我們的使命是要使學生更有學  

問 ，不是更敬虔。」有一位詩歌敎授起來為 

這 運 動 辯 護 ，以一種讚歎的心尊稱他們為  

r 敬虔者」（pietist ) 。

後 來 施 本 爾 促 成 了 哈 勒 大 學 （Halle 

University ) 的 創 立 ，富朗開被邀請成為敎  

授 。他一邊敎書，一面作牧養的工作，還創 

立了許多機構，如孤兒院、聖經公會和收容 

寡婦的地方。富朗開成了組織敬虔運動的奇 

才 ，而哈勒大學則成為世界發布敬虔文學、 

差派敬虔宣敎士及敬虔信仰的中心；影響所 

及 ，遠至蘇聯、北 歐 、英國和北美洲大陸。

這股影響力覆蓋的領域異常廣闇，好些 

歷史學家就用「敬虔主義」一詞來代表整個 

運 動 ，包 括 荷 蘭 敬 虔 運 動 、清 敎 主 義  

( Puritan T h e o l o g y  )•、衛 斯 理 復 興 （參衛 

斯 理 ，J. W e s l e /  ) 和大復與。另有些人則 

把此名限圃於 由施 本爾 、富 朗 開 、本革爾  

( Bengel )*、親 專 多 夫 （C o u n t  v o n  Zinzen- 

dorf, 1700 ~  60 ) 等人發起的運動。現在愈 

來愈多人亦把英國和美國基督敎的敬虔言行 

包括在內。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看 敬 虔 運 動 的 根 是 源  

自 神 秘 主 義 （Mysticism f 、 重 洗 派  

( A n a b a p t i s m  f 以及荷蘭的改革團體，而好 

些日後比較極端又具分離傾向的團體也加入 

這 運 動 ，敬虔主義的中心思想有時就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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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是什麼，但我們仍然可以透過分析早期 

領袖的思想而得知。伯 麥 （B o e h m e  )*和亞 

爾 諾 得 （Gottfried Arnold, 1666 〜 1714 )

等人的思想可稱為極端的敬虔主義。早期及 

近代批評者指出，敬虔主義者犯了主觀的毛 

病 ，把人高置於神之上，又從人的經驗和需 

要來定出宗敎的標準，這樣的個人主義容易 

叫信仰變質。不過敬虔主義則反驳說，路德 

提出了敎義的改革，這種改革必須帶來生命 

的 改 革 ，他們相信自己做的正是這種工作： 

信仰必須在愛中活出來。他們強調，信經的 

內容必須接受聖經神學的試驗，這 種主張， 

加上他們較具民主意味的建議，難怪敎會會 

感到她的權柄受到挑戰.。

無論怎樣，敬虔主義者期望的，是改革 

敎 會 ，不是分裂敎會。敬虔者強調要小心研 

讀 聖 經 ，並且要研究原文的聖經，也要把聖 

經應用在屬靈的領域上。這種主張雖然容易 

陷於私意釋經的危險，卻實在能叫人重新確 

認改敎時期特別重視的聖經權威。從一開 

始 ，敬虔主義就要面對律法主義的陷附；不 

過施本爾和富朗開由始至終都是信義會的， 

仍然堅持重生（Regeneration )*是因信稱義 

( Justification )*的 一 部 分 。與中世紀天主  

敎 強 調 功 德 （Merit )*的做 法不一樣，他們 

強調使人成聖的恩典。有時敬虔主義的神學 

容易讓感情亂發，不受控制，但對早期的領 

袖 來 說 ，人對聖靈的經驗只是人獲取啟示， 

而不是代替啟示的途徑。

不管他們是怎樣反與墮落世界中許多敗  

壞的暗流，施本爾對啟示錄的解釋卻不是他 

世 的 （other worldly ) ; 他相信人若肯與神 

合 作 ，改善人的生命，我們仍然可以期盼較 

好 的 生 活 。敬 虔 主 義 論 到 他 世 及 苦 修  

( Asceticism )*的 言 論 ，必須本於富朗開斜 

普世關懷的角度來解釋。整體來說，施本爾 

和富朗開是努力在古板的敎義和敲發的感情 

之間取其中庸，當試平衡信心與行為、稱義 

與 成 聖 、完全否定或完全肯定世界，並且藉 

著愛鄰舍、仇敵和神的創造，來履行他們的

責 任 。

另 參 ：施本爾（Spener, Philipp Jacob ) 。

參考書目

Works ed. P. Erb in Classics of Western 

S p iritu a lity  se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P ie t- 
ists: Selected Writings (1983); Johann Arndt: 

True C h ris tia n ity (1979)； Jacob Boehm e: The 
W ay to  C h ris t (1978).

研究：Dale W. Brown, U nderstanding P ie t
ism  (Grand Rapids, MI, 1978); F. E. Stoeffler,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Pietism (Leiden, 1965); idem, 
Germ an P ietism  D uring the E ighteenth C entury 
(Leiden, 1973).

D-W-Br.

Plantinga, Alvin 柏 庭 格 （1932 年 生 ）

柏庭格是美國分析哲學家、基督敎改革宗 

敎 會 會 友 ，曾 是 加 爾 文 學 院 （Calvin Col- 

lege , G r a n d  Rapids, M I  ) 的 敎 授 ，現任聖 

母 大 學 （University of Nortre D a m e  ) 哲學 

系主任 。他最著名的是論到神存在和邪惡問 

題的作品。他的有神論據是這樣的：1.神存 

在的證明與我們要證明另一人的存在是一樣 

的 （God and O the r M inds ) ； 2.本體論可 

以 重 組 得 更 具 說 服 力 、The N ature of 

N e c e s s ity ) ； 3 .神的無所不能、無所不知 

和 良 善 ，與邪惡的存在在邏輯上是協調的  

( God, Freedom  and E v il； The Nature of 

N e c e s s ity) ; 邪惡的存在亦不能使神的存  

在 變 得 不 可 能 （‘T h e  Probabilistic A r g u 

m e n t  f r o m  Evil’ ) 。他處理邪惡問題的方  

法 ，包括了古典 r 自由意志辯」較複雜的版 

本 。

他的其他神學著作有《神 有 本 性 嗎 ？》 

( Does God Have a N ature ? ) ，是 1980

年阿査那講座，討論神的單純和神所謂的屬 

性的論文，也有幾篇專交是關乎基督敎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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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Epistemology )*和本體論的。此等論文

的其中一個共同主題是：相信神是 r 正確基 

本的事」，意思是除了罪之外，這是最自然 

不過 的 ，也是我們不必另找理由來說明其真 

理的信仰。

參考書自

Does God Have a N ature? (Milwaukee, WI, 
1980); God and O ther M inds (Ithaca, NY, 1967); 
God, Feedom  and E v il (Grand Rapids, MI, 1974)； 
'How to be an Anti-Realist', P roceedings o f the  
A m erican P h ilo so p h ica l S ocie ty 56 (1982), pp. 47 
〜 70; The N ature o f N ecessity (London, 1974); 
‘On Reformed Epistemology,, RJ, vol. 32, no. 1 

(1982), pp. 13 〜 7; T he Probabilistic Argument 

from Evil', P h ilo so p h ica l S tud ies 35 (1979), pp. 1 
—53; ‘Reason and Belief in God’，in Plantinga and 

Wolterstorff (eds.), F aith  and R a tio n a lity (Notre 

Dame, IN, and London, 1983).

J. E. Tomberlin and P. van Inwagen (eds.), 

A lvin  P lantinga (Dordrecht, 1985).
D-W. C .

P l a t o n i s m柏拉圆主義是指由雅典之

柏 拉 圖 （約 主 前 429 ~ 主 前 347 ) 遺留下來 

的一種哲學傳統。柏拉圖是在人類思想歷史 

中一個最重要的人物，動基督敎神學產生最 

深遠的影響，特別是透過後來發展出來的新 

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 ) °

柏拉圖的作品都是建基於他的雅典同鄉 

蘇格拉底 （Soc r a t e s，主前 469 ~主 前 399 ) 

的生命與死亡之上；蘇格拉底很可能是第一 

個把批判的哲學思想應用到道德生活上的思 

想 家 ，並且因為他堅守自己的信念，死亦不 

足搖動他，使他成為最早期基督敎最敬愛的 

一個敎外人物。柏拉圖最後的四十年都是用 

在敎學上，地點是雅典城外一個叢林，名叫 

阿蓋底米 （A c a d e m y  ) ’英 文 「學 院 」一詞 

即由此而來，柏拉圖卻是以此名稱他的學校

( 直 到 主 後 5 2 9 年 敎 外 學 校 被 取 婦 才 關  

閉 ），後人亦以此詞稱一般的柏拉圖傳統。 

柏拉圖一生寫了大約二十五本書，差不多全 

是以對話形式寫成的，動話的人是以蘇格拉 

底為 主 。對基督敎思想來說，最重要的作品 

來 自 他 的 中 期 及 晚 期 ： 《斐 多 篇 》 

( P h a e d o  ) 、《理想國》（R e public ’聯經 

出 版 社 ）、《泰米奥斯》（n m a e u s ) 和 《律 

法》( L a w s  ) 。

真正的理解是透過辯證式的對話而來  

的 ，這就是所謂的蘇格拉底的敎育法，主要 

是記於《曼諾篇》（M e n o  ) 一 書 （M e n o —詞 

源自希騰文的 m a i e u t i c，因為他們認為哲學 

家只是充當一個助產婦的角色） 。這理論認 

為 ，人 對 基 本 現 實 都 有 天 生 的 知 識  

( e p i s t B m e  )蕴含於內，透過問與答，就能 

把這些知識喚醒過來，故此知識不是透過敎 

導 來 傳 遞 的 。人 是 透 過 這 種 推 理 而 對 「形 

式 」或 r 形態」 （ id e a i) 具有明確的知識， 

這是柏泣圖對哲學最突出的貢獻。他強調感 

官經驗只能提供可能錯誤的意見（ d o x a  ) ， 

而不是真實的知識，因為可見的世界是不斷 

在 改 變 ，很 容 易 誤 導 人 。在改變的現象背  

後 ，就是不變的「形 式 」，或說是原型，一 

切特別的事物都只是原型不完整的反映。就 

如在各個不同的人背後有一「原型」，它是 

人完全及永遠的模式，人之所以是他那樣的 

一 個 人 ，全因為他分享了或有分於這個「原 

型 」。這個原則亦可用在其他物件（如桌子 

及桌子的「原型 」）及抽象的道理（如美麗 

與 智 慧 ）。人對原型的知識就是他的道德及 

生活基礎 °

最 高 的 「形 式 」就 是 善 ，基督敎很容易 

就把這善等同於神，但柏拉圖是把二者分開 

的 。一般來說，形式與神是各自獨立的，但 

在《泰米奥斯》（Ti m a e u s  ) ，形式似乎就成  

了神的思想。這本書對基督敎具有很長遠的 

影 響 〔在 主 後 的 四 百 年 還 有 逝 西 底  

( Chalcidius ) 的拉丁文譯本〕，因為此書有 

一個宇宙論的大綱。此書認為這個世界是由



Platonism 900

r 工 匠 」 （De m i u r g e  ) 造 成 的 ，此工匠就是 

神 ，祂 把 r 形 式 」印在混亂的物質上而成了 

這個世界。世界具有身體與靈魂，故厳格來 

說 ，是可朽壞的，同時也是神聖的。《律法》 

一書是最早以字宙論證證明神的存在（參自 

然 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 ，他本於一  

個基本的論點來展開：「完全良善的靈魂」 

是一切動作之源，沒有此靈魂，宇宙是一片 

死寂的。

柏 拉 圖 相 信 靈 魂 是 不 朽 的  

( Immortality* ；參 P fia ed o ) , 此靈魂屬於

「形 態 」界 。「形 態 」雖是被禁鍋於身體  

內 ，人卻能透過回億（anam nesis) 他先存 

的形式而認識「形 態 」界 。靈魂是可以再生 

的 （參 輪 迴 說 ，M e t e m p s y c h o s i s, ) ，直到 

最 後 ，死 亡要 把靈 魂 釋 放 出 來 ，經過審判  

後 ，終於把超凡的天堂變得圓滿。

柏拉圖某些觀點與猶太敎和基督敎思想 

極 接 近 ，早 期 護 敎 士（ Apologists )*就指出 

來 了 。但 不 能 忽 略 的 是 ，柏拉圖的二元論  

( D u a l i s m  )*亦令基督徒受了不良的影響， 

就如 e 低身體和世界，高舉靈魂和真正的現 

實 ，認為只有理性才能帶領人去到真正的現 

實 。

柏拉圖其中一個思想是由亞西薛留師  

( Arcesilaus ) 和卡尼亞底（C a m e a d e s ，是 

主前三到二世紀的人）發展成一種哲學的懷 

疑 論 ，意 思 是 ，知識是不可能的，人要依靠 

或 然 率 （魯益師解釋或然率為「經驗的最多 

票 數 」）來引導他的生活。這個看法對西塞 

羅 （Cicero ) 的影響甚深，亦引發奥古斯丁 

寫 《懷 疑 論 》 （Augustine", Aga inst The 

A cadem ics) —書 °

影響首兩個世紀之基督敎最深者，是所 

謂 的中 柏拉圖主 義 （Mid d l e  Platonism ) ， 

主要學者如亞爾比努（Albinus ) 、蒲魯他克 

( Plutarch ) 和尼曼尼斯 （N u m e n i u s  ) ，而 

最 受 影 響 的 基 督 敎 作 者 是 椅 道 士 游 斯 丁  

( Justin M a r t y r  )*和 亞 歷 山 太 的 革 利 免  

( C le m e n t  of Alexandria )* ° 他們關心的自

然是宗敎問題，結果柏拉圖的思想就和許多 

其 他 人 的 思 想 混 雜，就如亞里斯多德主義  

( Aristotelianism ).、 斯 多 亞 主 義  

( Stoicism f 、 畢 達 哥 拉 斯 派  

( Pythagoreans ) ，甚至猶太人的思想也渗 

進去了。

尼曼尼斯形容柏拉圖是 r 說阿提卡希騰 

語的摩西」。中柏拉圖主義特別強調神的超 

越 ，使人只能透過反面來形容神（參反面神 

學 ，Apophatic T heo l o g y *  ) , 並且亦只能  

透過居間者才能在這個世界工作〔如 ：洛格斯 

( L o g o s  )•、星際間的能力、世界靈魂等〕。 

現在柏拉圖的「形 式 」，便清清楚楚地變成 

神的思想，而他們對罪惡之原則就和物質本 

身連繁起來。此等思想的暗流終於助長了諾 

斯底主義 （Gnosticism )*和正統基督敎中某 

些敎派的思想。這種柏拉圖主義的思想，對 

早期基督敎敎義是有一定的影響，最顯著莫 

如 由 斐 羅 （Philo ),引導的亞歷山太學派  

( Alexandrian School )* 的基督敎。

最 後 一 階 段 是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Neoplatonism ) ，約在三到六世紀出現； 

它是由中柏拉圖主義（特別是尼曼尼斯）發 

展出來的。但新柏拉圖主義的形式，卻是極 

具 創 意 的天 才 普 羅 提 諾 （Plotinus，約 205 

~  70 ) 賦 予 的 。此人與亞歷山太的俄利根  

( Origen )*是同時代的人。到了大約主後四 

百 年 ，新柏拉圖主義已經控制了雅典的學  

院 ，主要的領袖是當代最博學多才的蒲洛克 

魯 （Proclus, 410 ~  85 ) 和救利亞的任碧和  

( l a m b l i c h u s，約 250 ~  325 ) ，他把新柏  

拉圖主義和多神論（Polytheism )*、邪術和 

占卜全混在一起了。普羅提諾的學生坡菲留 

( P o r p h y r y  ’ 約 232 ~  303 ) ，曾任他的編 

輯和傳記作者，又大力推廣他的思想，卻把 

新柏拉圖思想改變為反基督敎的言論。他的 

《反基督徒》引起敎會的關注，至終要由好幾 

個當時有分量的敎會作家回應。

按普羅提諾的柏拉圖主義來說，二元論 

至終是要被更高的一兀論（M o n i s m  )*來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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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而 哲 學 則 與 宗 敎 和 神 秘 主 義  

( Mysticism )*愈 來 愈接 近，一切存有皆源  

自大一，此大一不僅是超乎一切言詞所能 

述 ，連本質也越過了。人只能透過超乎感官 

世 界 ， 甚 至 是 超 乎 思 想 的 苦 修  

( Asceticism ),，才 能 盼 望 自 我 與 大 一 聯  

合 ，達至那罕有的入迷異象，這 樣 ，人才能 

略窺大一的一斑。大一是滿具創造力的，由 

它而潘出來的，是許多不同層次的存有，造 

成多元性和低下性，萬物的低下性又期望能 

反 回 大 一 。最 早由 大一 漠發 出 來 的 ，就是 

「思想 」與 r 靈 魂 」，它們是字宙的原理， 

分 別 與 理 性 及 生 命 （一種近乎生與死的過  

程 ）有 關 。一切存有都是善的，連最低層的 

純物質也是好的（故普羅提諾與諾斯底主義 

是不合的）。邪 惡 （Evil )*全是非存有——  

是離開大一者的一個真實可能。

新柏拉圖主義可說是古代異敎徒對基督 

敎最後的一個理性挑戰，卻對某些基督敎作 

者深具吸引力，由俄利根之後人起便如此。 

加帕多家敎父、安 波 羅 修 （A m b r o s e  f 、維 

克多林（Victorinus Afer )*、奥古斯丁 **、亞 

略 巴 古 的 偽 丢 尼 修 （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全與新柏拉圖主義有密切的  

關 係 。透過丢尼修，它成為東西方基督敎之 

神 秘主 義 最 重 要 的 成 分 （參 東 正 敎 神 學 ，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eology* ) 。透過奥古  

斯 丁 ，新柏拉圖主義給整個西方中世紀神學 

抹上一層獨特的色彩。此 外 ，這思想還影響 

了 波 伊 丢 斯 （Boethius f 、 艾 利 基 納  

( Eriugena )*、沙 特 爾 學 院 （School of 

Chartres ) 、巧哥〔H u g h  of St Victor ；參維 

克多修道派（Victorines ),〕和庫薩的尼古拉  

( Nicholas of C u s a ，約 1400 ~  64 ) 。

雖然被重新發現的亞里斯多德  < 成為經 

院 哲 學 （Scholasticism f 的 「哲學家」 ，柏 

拉圖和新柏拉圖主義仍然存留下來。文藝復 

與時期的人再對它感到與趣，包括意大利  

(特別是費西挪 ’ Marsilio Ficino ’ 1433 ~  

9 9 的佛倫斯學院）和 英 國 （如 ：Jo h n  Co-

let ，約 1466 ~  1519 ) 。在極端改敎運動  

( Reformation, Radical )* 中 ，柏拉圖的思  

想是非常明顯的，聖公會對它也很感與趣， 

由 胡 克 爾 （H o o k e r  f 、劍橋柏拉圖主義者  

( C a m b r i d g e  Platonists )*、基督敎社會主義 

者 （Christian Socialists )* 到 魏 斯 科 （B. F. 

Westcott f 和 英 革 〔W .  R. Inge, 1860 ~  

1954 ；參 英 國 現 代 主 義 （M o d e r n i s m ,  E n 

glish r〕皆如此。

到了二十世紀，儘管很多人反對二元論 

和希腿的形上學（Metaphysics )*，柏拉圖主 

義在不少學者的作品中仍然占有一定的位  

置 ， 如 泰 勒 （A. E. Taylor, 1869 ~  

1945 ) 、懷 海 德 〔A. N. Whitehead, 1861 ~  

1947 ; 參進程神學（Process T h e o l o g y  )*]、 

約 翰 . 貝 利 （J. Baillie f 、 田 立 克  

( Tillich )* 和 梅 鍾 ( Iris M u r d o c h  ) 。普救 

主 義 （Universalism )*亦顯出是深受新柏拉  

圖主義所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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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W.

P lo tin u s普 羅 提 諾 參 柏 拉 圖 主 義

( Platonism ) 。

Pneum atom achi敵 聖 靈 派 參亞流主

義 （Arianism ) ; 聖 靈 （H o l y  Spirit ) 。

Polanus , A m andus波 蘭 尼 斯 參改革

宗神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Polanyi , Michael 波 蘭 尼 （1891 ~ 

1976 ) 科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出生於甸牙  

利 ，後歸化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冒 

出頭來。一方面他接觸了愛因斯坦的新物理 

學 ，另一方面又在去英國前認識了法西斯主 

義和馬克斯主義。他後半生主要是致力研究 

哲 學 、社會 學 ，及文化的問題。

他 最 主 要 的 作 品 是 《個 人 知 識 》 

( Persona l Know ledge, London,  1958 ) ， 

嘗試指出在絕對主觀主義與極端客觀主義之 

閩的中庸之路，這二者之間的問題早為西方 

古 典 哲 學 重 視 ； 自 啟 蒙 運 動  

( Enlightenment )*之 後 ，兩個極端變得更  

對 立 。對波蘭尼來說，信心與知識卻不是對 

立 的 ，就算是自然科學亦如是，是 屬 於 「個 

人 」 的 知 識 。 這 種 新 的 認 識 論  

( Epistemology )**涵括了極廣的例子及論  

證 ，無形中亦統攝了很廣關的知識領域，由 

科學到藝術都包括在裡面。雖然波蘭尼並沒 

有把這認識論伸展到神學的範禱，他卻承認 

這是可能的，亦黙許一些神學家在這方面的 

努 力 ，特別是多倫斯（T. F. Torrance )*。

《個 人 知 識 》之 後 ，他 在 《暗層 》 （The 

Tacit D im ension, L o n don, 1967 ) 一書把認

識論作更精細的閨釋。之 後 ，他開始研究本 

體論的問題：本體是不是有某種結構？這種 

結構會影響我們尋求認識它的途徑嗎？他最 

後的作品見於《意義〉（M eaning ’ Chicago,

1975 ) ，他把世界分為層次，認為知識是如 

此分層 次，人的理性活動亦如此，人就是個 

人 地 ，亦是客觀地住在這樣的世界內。波蘭 

尼這樣把世界的本體劃分為不同的層次，很 

能幫助我們認識神人之間的活動該有什麼關 

係 ’而人又要怎樣才能認識到它。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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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F.

Political T h e o lo g y政治神學在宗敎

歷 史 中 ，政洽神學是一個含義很廣的詞語， 

反映出人努力把宗敎聯結上所處之政治環  

境 ，來謀求突破。但它在近代神學能廣受重 

視 ，則是 6 0 年代中期西德羅馬天主敎神學家 

黙 茨 ( M e t z  )*的功勞，他接受這名詞，並且 

以 它 來 指 r 新的 政 治神 學」。很多人跟隨  

他 ，也有些人是用在較廣的意義上，指一種 

重視政治現實的神學。

較古的政治神學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引 用 斯 多 亞 派  

( Stoicism )*的用法來批判當代羅馬的 r 公 

民宗敎」，此等宗敎專門使現存之政洽體系 

可 以 合 法 化 ，甚 至 聖 化 （參 《天主之城》， 

C ity  of G o d，吳宗文譯，台灣商務，6:5 ~

1 2 ) 。但這種趨勢在基督敎神學中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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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特 別 是 該 撒 利 亞 的 優 酉 比 烏  

( Eusebius f 的 「皇室神學」，先是歌頌君 

士坦丁  ’後 是 狄 奥 多 西 （Theodosius ) 的 

「基督敎帝國」。就算是奥古斯丁之《天主之 

城》前部分也有這種意味，不過後半部就變得 

非政治化起來，引發出一種奥古斯丁傳統， 

就是把內在和屬靈的國度，與外面的政治現 

實 分 割 開 來 ；這 種 思 想 一 直 延 伸 到 路 德  

( Luther )*的 「兩個國度」的敎義上。

公民宗敎（Civil Religion )*的政洽神學 

素 來 都 是 強 盛 的 ，甚 至 還 得 到 馬 其 維利  

(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 ~  1527 ’ 意大 

利 政 治 家 ，主 張 權 謀 霸 術 ）和 霍 布 斯  

( H o b b e s  )•的 贊 同 ， 斯 密 特 （Carl 

Schmitt ) 更在 2 0 和 3 0 年 代 ，以此來建立一 

種鼓勵德國民族主義的神學，大大助長了希 

特勒的野心，使它合法化。不過同一時期， 

彼 得 通 ( Eric Peterson ) 卻指出這是「政治 

一神論」 ，是不 對的 ，因為他扭曲了神學， 

利 用 它 來 服 務 政 治 的 不 義 （參 莫 特 曼 ， 

M o l t m a n n ,’ The T rin ity  and the K ingdom  

of God, L o n don, 1981, pp. 192 ~ 200 ) 。

默茨的新政治神學

黙茨認為不單是「政治一神論」，大多數近 

代神學都需要修正。公民宗敎的神學常把天 

國等同於政洽體系，使敎會招惹自啟蒙運動 

( Enlightenment )*以 來 便 有 的 質詢 ，特別 

是黑格爾（H egel )*和馬克斯 （M a r x  ) ，說 

敎會只是某種社會形式及權力架構的上層意 

識 結構 。從另一方面說，很多現代神學都有 

一種極端的私有化傾向，只知強調個人的、 

超越的和實存的，完全忽略了生活中屬社會 

的一部分，看慈善工作為純個人的事情，把 

宗敎完全集中在「我一你」關係〔'I-Thou'； 

參 布 伯 （Bu b e r  ),〕，信仰則變為「個人無時 

間性的決定」。無可置疑的，這對政治是有 

一定的影響，因為基督徒對現況若不是無暇 

顧 及 ，就是完全黙許了。

因此對黙茨來說，「政治神學最基本的

任 務 ，就是改變神學，不要只著重個人的問 

題 」 （Theology of The World, London, 

1969 ’ p. 110 ) 。這不是說我們不必理會新約

信息動個人的意義，事實上黙茨認為，敎會 

第 一 個 「重要的釋放功能」，就 是 r 保護個 

人 ，以免他們被視為物質與工具，只用來建 

立一種完全 合理 化的 未來 科技 世 界 」 （P. 

118 ) 。但政治神學強調，新約一切論到上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的 應 許 ，就如自  

由 、平 安 、公 義 、復 和 等 ，r 不能完全變成 

是私有的事情，……只根據個人對自由和平 

安的渴求，而將它們完全內化及屬靈化。它 

們必須是在真實的政治環境下使人自由，一 

方面投入這政治環境，另一方面卻能自由地 

批 判 它 」 （’Political Theology', S M  , N e w  

York, 1970 , vol. 5, p. 36 ) 。

熱茨在他好幾本書中都申述這句重要的 

話 ：r 所謂神學的釋經問題，其實不是系統 

神學與歷史神學之關係的問題，也不是敎義 

與歷史之關係的問題，而是理論與實際行動 

( Praxis )•，或說是信仰了解與社會行動之  

關係的問題」 （1969, P. 112 ; 1970 , pp. 35 

~  6 ； Faith in H is to ry and Society, L o n 

don, 1980, p. 52 ) ° 我們必須承認，聖經是 

關心這問題的；就如耶穌與當代社會的宗敎 

及政治領袖在道德問題上起衝突，祂的十字 

架是在公眾地方被 E 立 起 來 ；祂又降召敎會 

出 來 ，目的就是要為那末世的信息作見證， 

要面對政治的世界。

敎會是社會中一個組織，有一連串批判 

及釋放的載責：首 先 ，要關顧個人，特別是 

那些在非個人化的科技下，只為富人謀福利 

的受害者；第 二 ，我們必須傳遞一個信息， 

人的將來在乎神；第 三 ，愛的社會意義乃是 

把公義和平安帶給所有人，在某種極端情況 

下 ，甚至要呼召人起來革命，為現存建制下 

之受害者站起來；第 四 ，改變自己的看法， 

接受內部對自己領袖的批判（這特別是天主 

敎的一個問題），歡迎外來的真理，和預備 

與政治權力對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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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治神學

黙茨的思想幫助構成當代神學一個廣受認同 

的 趨 勢 ，以下是一些共同點：一 、拒絕早期 

認信神學中過強的宗派因素。二 、反對實存 

绅學過度重視個人的決定。三 、關注信仰怎 

樣改變社會現況，又怎樣為它所影響，亦即 

是 「實際行動」的 問 題 ；這是一個馬克斯的 

概 念 ，指出在改變社會的努力中，理論與實 

踐是互為表裡的。黙茨更主張 r 正確行動」

( orthopraxis') 的 重 要 ，而不僅是正確信  

仰 ，即是所有好的神學都是以行動為目標  

的 ；這個用語為黙茨所推廣應用。四 、強調 

福音基本上是「公 眾 」的 ，因為基督敎不是 

一些私有的事件，乃是關乎一個挑戰一切社 

會秩序的新羣體。五 、批判及反對現今大部 

分的社會建制，和敎會的制度化。這是要按 

社會哲學家哈巴瑪斯（JUrgen H a b e r m a s  ) 

的 意 思 來 了 解 的 ，他 說 ，敎會不能假裝中  

立 ，或是不含價值取向；相 反 地 ，她對未来 

的改變採取開放的態度，並為更公義的社會 

關係委身。六 、在好的神學中，政治是具有 

中介的角色，透過參與政治活動，我們可以 

把基督敎信仰表明出來。

屬於上述綱領的神學家實在非常多，不 

僅是黑人神學 （Black T h e o l o g y  f 、解放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革 命 神 學  

( Revolution, T h e o l o g y  of )* , 大多數的非  

洲 基 督 敎 神 學 ( African Christian 

T h e o l o g y  f 、亞 洲 基 督 敎 神 學 （Asian 

Christian T h e o l o g y  )'*、印 度 基 督 敎 神 學  

( Indian Christian T h e o l o g y  )* 和婦解神學  

(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也有很多在基要神 

學 （Fun d a m e n t a l  T h e o l o g y  )* 範圍內工作  

的 亦 屬 此 類 ；此 外 ，關 心 凡 俗 化 運 動  

( Secularization )*、貧 窮 ( Poverty )*、馬 

克 斯 主 義 與 基 督 敎 （M a r x i s m  a n d  Chris

tianity r 等問題的神學家亦如此。這方面的 

討論有不少很有價值，可參費阿羅《戦鬥里的 

福音》（Alfredo Fierro , The M ilita n t Gos

pel, L o ndon, 1977 ) ; 肯 爾 ，《政治神學讀  

本》 （Alistair K e e  , R eader in  P o litica l 

Theology, London, 1974 ) 及《政治神學的範 

圍》 （S c o p e  of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 L on 

don, 1978 ) 。此 外 ，值得注意的專著有安伯 

拉及哈斯林編，《先知的議程：英國的政治神 

學》（R e x  A m b l e r  an d  Da v i d  H a s l a m  , eds., 

T o w a r d s  a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for Britain ’ 

London, 1980 ) 。

第三世界亦出了好些出色的政治神學  

家 ，如斯里蘭卡的巴拉蘇利依亞的《人間神 

學》 ( Tissa Balasuryia, P laneta ry Theolo

gy, London,  1984 ) ；薩爾冗多的蘇邊奴的  

《真 窮 人 敎 會 》（Jon  Sobrino , The True 

Church of the Poor , L o n don, 1985 ) ；南 

非 敎 會 的 布 衣 薩 ，《黑 人 與 改 革 》（Ala n  

Boesak, B lack and Reform ed, N e w  York, 

1985 ) ，與 此 有 關 的 是 《契機文獻》 ( The 

Kairos Document, London,  1985 ) ，這是  

基督徒參與反種族隔離的一份重要文獻。他 

們分辨真實的 r 先知神學」和 r 國家神學」 

〔他們以此詞指公民神學（參 上 ）〕，以及為 

黙茨批評的「敎會神學」或 說 r 中產神學」

( 參 The Em ergent Church , London,

1981 ’及其上述書目）。

反應

「中産」神學對這種政治神學的反應是相當 

全 面 的 ，可說涵括整個神學立場的幅度，由 

謹 慎 地 接 納 ，如與克利夫的（神聖與政治》 

( Peter Hinchliff, Holiness and Po litics , 

London, 1982 ) ，到完全抗拒，認為任何政 

治化的行動都是錯誤的，如諾曼的《基督敎與 

世界秩序》（E d w a r d  N o r m a n ,  C hris tian ity  

and the W orld  O rd e r, Oxford, 1979 ) ；以 

至南非為辯護種族隔離而重建「政洽一神  

論 」的 ，如《從聖經看人際關係與南非情況》 

( Human Relations and the South A frican  

Scene in  the L ig h t o f Scrip ture, C a p e  

T o w n  , 1976 ) ；或 所 謂 「新 宗敎右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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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如 拉 什 當 尼 的 《罪 咎 與 憐 欄 的 政 洽 》 

( R ou s a s  R us h d o o n y ,  Po litics of G u ilt and  

Pity, Nutley, NJ, 1970 ) ，或安德邁編的《仁 

慈致命》（D i g b y  Anderson, ed., The K ind

ness that K ills ’ London,  1984 ) 。

同樣地，福音派神學家亦有相當廣關又 

不同的反應，而且大體上亦開始對政治神學 

作出貢獻。護爾對政治神學是頗有共鳴的， 

如《政治與聖經戲劇》和 《諸王駕臨的時候》 

( Richard M o u w ,  Po litics and the B ib lic a l 

D r a m a ,  W h e n  the Ki n g s  C o m e  M a r c h i n g  

In, G r a n d  Rapids MI , 1976 , 1983 ) 。威爾 

馬對諾曼的回應：《基督敎信仰與政治希望》 

( H a d d o n  Willmer , in C hristian Faith and  

P o litica l Hopes , C. Elliott e t al. eds., L o n 

don, 1979 ) o 他肯定政洽神學的貢獻，卻同 

時強調要正視饒恕的問題。有關福音派在政 

洽神學的實際發展，可參閱下列書籍：高斯 

達 斯 ，《門 外 的 基 督 》 （Orlando Costas, 

C hrist O utside the Gate , N e w  Y o r k  ,

1982 ) ，和寓特斯托夫’《直到公義與平安擁 

抱》（Nicholas Wolterstorff , U n til Jus tice  

and P e a c e  Embrace, G r a n d  Rapids, M I,

1983 ) 。

結論

敎會的本質本來就是普世的，是不能被私有 

化 的 。今天貧與富的差距愈來愈大，而基督 

徒和未聽過福音的又大部分都屬於貧窮階  

級 ；在這樣的環境下做神學反省的工夫，我 

們就不可能不顧及政治的現實，就如黙茨所 

說 的 ，神學應該具有高瞻遠囑的政洽先覺  

性 ；但我們也要強調，神學不能因為政治關 

懷而忽略了人對耶鮮基督的順服和委身。

另 參 ：公民宗敎 （Civil Religion ) ; 解放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P o l y t h e i s m多 神 論 是相信並崇拜許多

神的信仰。在二十世紀初，學者認為那是宗 

敎 （Religion ) * 發 展 的 一 個 階 段 ，是由 

精 靈 論 （ A n i m i s m  f 發 展 到 一 神 論  

( M o n o t h e i s m  )*的一個過渡時期 ° 現今人 

多數放棄這一看法，改而相信多神論是科學 

前期人回應自然界的一個結果，因為絕大多 

數的神或精靈都是與自然界某現象有關聯  

的 ，如 ：天 空 、太 陽 、月 亮 、星 宿 、士 地 、 

火 、水 、野 獸 等 ，甚至連植物都視作神，並 

將個人及社交生活的某些特性寓居其中,。當 

人把自然界現象擬人化，然後提升到超人的 

地 位 ，多神論就産生了。

世界的神話都是記載神紙種種的言行， 

有時還是屬於道德上最低層次的言行。毎一 

個神都有一供奉的儀式，而中心就是該神紙 

的偶像 ，它可以是一個人或野獸的雕像，有 

時則是一棵樹、一 把 火 ，甚至是人的生殖器 

等 。在多神敎中，有時人會把其中一個神凸 

顯 出 來 ，提升到其他神之上，卻仍與別的神 

並 存 ，這叫做惟尊一神論（H e n o t h e i s m  )* ； 

有人認為舊約的宗敎亦是這種惟尊一醉論。 

不過舊約是獨尊耶和華，又定拜其他神的人 

為 有 罪 ，指出任何偶像皆不足以代表耶和  

筆 。新約肯定這種宣判，保羅甚至稱哥林多 

城的各神紙為鬼魔（羅一 2 2 及 下 ；林前八 4 

〜 6 ，十 1 9 及 下 ）。

參考書目

J. H. Bavinck, TTje C hurch B etw een the Tem
p le  and the  M osque (Grand Rapids, MI, n.d.); A. 
Danielou, H indu P olytheism  (London, 1964)； M. 

Eliade, P atterns in  C om parative R e lig io n (Lon

don, 1958); P. Grimal (ed.), Larousse W orld 
M ythology (London, 1965); W. B. Kristensen, The 
M eaning o f R e lig io n (The Hague, 1960).

D.A.Hu.

參考書目

見內文‘ 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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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ism實 證 論 一 種 源 自 孔 德

( A u g u s t e  Co mt e , 1798 ~  1857 ) 的哲學和 

人 文 主 義 （H u m a n i s m  )*的 「宗 敎 」 ° 孔德 

認為個人以至整個人類開始的時候，都是相 

當 「神學化」的 ，總愛把事件歸到超自然能 

力 的 頭 上 。後 來 則 發 展 到 r 形 而 上 」的階 

段 ，愛用抽象的名稱來論說它們的起源，像 

r 力 量 」一 類 ，這只是改用另一種名稱而  

已 ，一點也沒 有 解 釋 什 麼。最後就是來到  

「實 證 」的 階 段 ，把上述二者都丢掉，只接 

受能傳遞事實的知識，且是極常的事實，那 

就是科學了。這種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且與 

社會的發展並駕齊驅。孔德提出一種新的科 

學 ，叫做社會學，好去研究人類，並且使社 

會能被改變成為一個按理性來組織，又是由 

受過專業訓練的精英分子管理的社團。

神只是一個解釋的前設，因此不是必需 

的 ；宗敎只應是以敬拜人性為本的組合。在 

此 ，孔德為我們構想一個完全是實證主義式 

的 「敎 會 」，裡面有聖人、儀 式 等 ；然而這 

種敎會一直未能普及起來，連孔德的哲學亦 

如 此 。但他卻深深影響那些不稱自己為實證 

主義者的人，範圍渉及科學哲學、社 會 學 ， 

亦促進了科學人文主義的發展。

另 參 ：邏輯實證論 ( Logical Positivism ) 。 

參考書目

F. Copleston, H isto ry o f P hilosophy, vol. 9 

(Tunbridge Wells’ 1975), chs. 5 and 6; L. Kolakows- 

ki, P o s itiv is t P hilosophy from  Hume to  the  V ienna 
C irc le  (London, 1968).

R.L.S.

Poverty and W e a l t h 貧 窮 與 財 富 聖

經認為財富與貧窮的問題，不是資源積聚或 

置乏的問題，而是人際關係的問題；財富與 

貧窮只是一種表達形式而已。故此我們要在 

這裡研究聖經怎樣論及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

係 。

首 先 ，聖 經 用 「貧 窮 」一詞的基本意  

義 ，原是指人的屬物 條 件。靈裡貧窮的人  

( 和合本作「虛心的人」），是指那些因為 

自己在世的光景而倚靠上帝或轉向上帝的  

人 ；這詞語與屬靈的死亡、不 信 ，或謙卑都 

沒有關係。

第 二 ，神救睛的工作主要是臨到貧窮人 

身 上 。

神工作的核心

神對被罪惡扭曲的世界發言，首先是對那些 

因著他人貪禁、自私和勞役人—— 移民至埃 

及的希伯來勞工一 而受苦最深的人說話： 

祂把他們從法老的 I E迫下釋放出來，「容我 

的百姓去事奉我」（出三 ~ 五 ）。神救睛以 

色列人的事工，正好把祂要在世上施行的工 

作凸顯和表明出來（申二十六 1 ~  10 ) 。它 

指出反抗神的勢力，如法老無情的迫害；它 

指出神關心的是什麼一 是要人作大地資源 

的管家（創一 27 ~  28 ; 出三 8 ) ：它指出神 

要作什麼來成就救讀一 棟選世上無有的， 

來叫世人的自誇蒙羞（申七 7 〜 8 ; 林前一 

21 〜 31 ) 。

摩西律法其中一個清晰的目標，就是防 

止人對神的子民不公義（申六 20 ~  25 ) ， 

以致他們之中不再有窮人（申十五 4 ) 。可 

惜皇權的設立卻把人間的權力和財富都集中 

起來—— 導致廣大的以色列民眾貧乏 X 撒上 

八 10 ~  22 ; 王上十二 4 ；摩二 6 ~  8 ) 。君 

王原為保護窮人免受剝削的 ( 歲三十一 1 ~  

8 ) ，沒想到卻成了人民最大的剝削者（如 ： 

亞 哈 ，王上二十一），這是以色列人中會生 

出一個希望來的原因一 希望將來的君王會 

把公義帶給貧窮人（賽十一 4 ) 。

窮人的福普

耶穌工作的焦點也是在窮人身上，祂自己便 

變 成 貧 窮 （林後 八 9 ) ；祂在加利利工作的 

時 間很長，那裡即是貧窮和受遣棄的人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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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祂在那裡的工作正是對耶路撒冷的 

權貴人物的審判。祂服事的對象是患病的  

人 、被親視的撒瑪利亞人、被 稱 作 「罪 人 」 

的 ，和 被社 會遺 棄的 人 。祂的工作不限於  

此 ，祂只是藉此來說明工作和服事的性質； 

祂的講道和工作都是窮人的福音（路 四 1 8 ， 

七 22 ) 。耶穌在窮人當中的工作，正能說明 

祂在其他人當中工作的意義：福音對有錢人 

的意 義，就是學習耶穌在窮人中間的工作。 

税 吏 （社會關係上的窮人）怎樣經歷饒恕， 

法利賽人（社會關係上的富人）也應怎樣經 

歴饒恕（路十 A  9 ~  14 ) ；税吏的態度正是 

法利賽人應效法的。

因 此 ' 上 荒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的 

福音要透過窮人傳給整個社會；聖經說人怎 

樣對待窮人，是他生命最好的試驗（雅 二 1 

〜 7 ) ，而一個社團將會作出什麼樣的改  

變 ，也是透過窮人來達至。在 聖 經 ，神的恩 

典是為普世人預備的，但舊約告訴我們這恩 

典的本質及內容是什麼，就只有透過以色列 

才能明白。舊約是透過經濟關係來指出其意 

義 （如 ：利二十五）；在 新 約 ，窮人代替了 

以色列人的地位，成為福音的焦點。當窮人 

經歷了天國的福音，其他人就能明白福音的 

真 實 ；新約特別注意某類人對天國福音的感 

受 ，就如小孩、婦 女 、撒瑪利亞人、被社會 

丢棄的、患病的和「以色列家的迷羊」。

由此看來，貧窮與財富就不僅是一個經 

濟關係的問題，好像與天國的經驗或福音的 

宣請沒有關係。事 實上 ，福音對全人類的意 

義 ，是由它對窮人的意義來定位的—— 他們 

的新身分就是神的兒女，是神賜給他們的， 

但他們在社會上卻是沒有地位的人，有時還 

被當作濱淳一樣看待。神白白的恩典總是給 

不配有的人，社會要把他們遺棄，神卻要歡 

迎他們進入新的羣體裡面；對那些無權的  

人 ，神要賜他們權柄。這樣看來，有錢人的 

問題就是他們的錢財；它叫人看不見一個基 

本 事 實 ，就是人需要倚靠神，而他們的責任 

乃是照顧窮人的需要（路十二 1 3 〜 3 4 ，十

六 1 9 〜 31 ) 。

保羅說哥林多敎會的基督徒聰明的、有 

權 勢 的 ，和在社會上居高位的不多，這正顯 

出福音的性質及能力來（林前一 28 ) 。「神 

豈不是棟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 

富 足 ，並承受祂所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國 

嗎 ？」（雅二 5 )

福香的內容

福音的內容最能在窮人當中顯明它的真實。 

耶鮮在福音書中說，最能把福音的豊盛顯明 

出 來的，就是窮人和「罪 人 」。自義的法利 

賽人要認識福音的真相，就 要 與 「罪 人 」同 

席 ，並從他們身上學習福音對他們有什麼意 

義 。只有當他們也經歷窮人那種無助與疏離 

( Alienation )*，他 們 才 會 被 福 音 改 變 ，經 

歷它真實的能力。

福香的能力

當那些自以為 r 公義 」和 「富 有 」的人也經 

歷到窮人所經歷的福音，福音真正的能力就 

顯明出來。當有錢又年輕的官憂憂愁愁地離 

去 後 ，耶 穌 說 ：「有錢財的人進入神的國是 

何等的難哪…… 在 人 所 不 能 的 事 ，在神卻  

能 。」（路十八 2 4 〜 27 ) .

聖經這個立場是挑戰我們世俗的看法， 

以為窮人需要有錢人無盡的懷慨，窮人永遠 

都只能受人恩惠；聖經認為有錢人更需要窮 

人 ，好學習福音的真義，神是怎樣遂救有錢 

人及窮人。錢財的分享必須建立在公平的基 

礎 上 ，就是看見窮人和有錢人都彼此需要對 

方 ，我們才能糾正過去被扭曲了的關係。只 

有耶穌能使我們達到這一地步，就如保羅  

說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 

你們一樣。」 ( 羅十五 7 )

參考書目

B. C. Birch and L. Rasmussen, The P red ica
m ent o f the  P rosperous (Philadelphia, 1977); R. 
Holman, P overty: E xplanations o f S ocia l D epr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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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London, 1978);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C h ris tia n  W itness to  the  
U rban P oor (London, 1982)； S. C. Mott, Jesus and 
S o cia l E th ics (Nottingham, 1984); idem . B ib lic a l 
E th ics and S ocia l Change (New York, 1982); K. 
Nurnberger, A fflu e n ce , P overty and the W ord o f 
G od (Durban, 1978); V. Samuel and C. Sugden 

(eds.). The C hurch in  R esponse to  Human N eed 
(Grand Rapids, MI, 1986)； idem . E vangelism  and 
the P oor (Exeter, 1983)附一廣泛的參考書目；D. 

Sheppard, B ias to  the P oor (London, 1983); R. J. 
Sider, L ife s ty le  in  the E ig h tie s (Exeter, 1982)； 

idem . R ich C h ristia n s in  an Age o f H unger (Lon
don, 1978)； P. Wogaman, The G reat Econom ic 
D ebate (Philadelphia, 1977).

C.M.N.S.

P o w e r 權 力 ，能 力 權力是我們毎天都

會 遇 上 ，甚至談論，卻是不大明白的現象。 

我們很難給它下一個滿意的定義，但我們全 

都經歷過它。其他的說法不談，我們可以說 

權能是有自由和能力作選擇，又能按選擇而 

採取行動。權力是可透過某些擁有物來表達 

的 ，如 ：財 富 、地 位 、知 識 、資 格 、個人的 

恩 賜 、某團體的會員身分，或個人能指揮調 

度的能力等。

聖經承認權力是人生活中一個事實，它 

可以是當權者所擁有（傳 A  4 ; 可 十 42 ) ’ 

可以是由一班人擁有（書十七 17 ) ，也可以 

是由一個幫助鄰舍的個人所擁有（蔵三 2 7 〜

28 ) 。運用權力是對的，也是好的，因為至 

終 說 來 ，權力是從神而來，神把不同的權力 

分配給不同的人（代下一  12 ；賽 四 十 10 ~  

1 7 、2 2 〜 26 ; 約 十 九 11 ) ，也是為了很多 

不同的原因及環境而賜下：為要去管治（權 

力就是載分的權柄），去抵檔邪惡，去禱告 

和去顯明智慧與知識（詩A  5 ~  8 ; 羅十三 1 

~  7 ) 。

新約特別說到耶穌在上帝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的能力或權柄（路 四 1 4 ，五 1 7 ， 

十一 2 0 ) ，這些能力表現在：呼召門徒、解 

釋 聖 經 、醫治病人、趕 鬼 、叫死人復活、控 

制自然界的力量、以自己的名赦免罪人、斥 

責宗敎及政治的領袖，以及認同被社會遺棄 

的 人 。神之能力最主要的證據，是令耶穌從 

死 人 當 中 復 活 過 來 （羅一  4 ; 弗一  1 9 ~  

20 ) ，以及叫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在聖靈 

裡 復 活 過 來 （羅 A  11 ；弗二 5 ~  6 ; 西二

1 3 ) 。神的能力是要勝過基督一切的敵人  

( 林前十五 24 ~  27 ) ，並且創造一個公平 

和 公 義 的 新 天 新 地 （彼 後 三 13 ;啟二十一  

5 ) 。有 人 認 為 藉 「神睛奇事」顯出來的能 

力 ，是應該隨著傳福音一起表現出來（徒 A  

6 ~  7 ，十 四 3 ；來二 4 ) ，毎一代均應如  

此 ；有些人則認為神只是賜給第一世紀的敎 

會 ，為的是證實使徒的信息。

說到權力，它在人的手中是很容易敗壞 

人 的 。有人用它來欺壓別人（傳 四 1 ，八 9 ; 

彌 二 1 ~  2 ; 雅 五 1 及 下 ）；神賜人恩賜， 

使他可以創造財富和美麗，並且將秩序與和 

諧 帶 來 這 個 世 界 ，人卻利用它們來剝削別  

人 、羞 辱 別 人 。在 屬 靈 世 界 ，有人曾誤解  

「聖靈的能力」 （羅 十五 13 )為一非人的力 

量 ，是人可以用來擺佈人，使人失去他們的 

真誠與尊厳（參徒A  18 ~  23 ) 。

在權力敗壞人這現象的背後，有邪惡的 

勢 力 ( 參 魔 鬼與 鬼 ，Devil a n d  D e m o n s *  ) 

在破 壞 。權力原本是源於基督（西一 16 ) ， 

現在人竟然利用權力來破壞祂的旨意。權力 

活動最具破壞力的是在政治的層面（徒十三 

2 7 ; 林前二  6 、 8 ) ，在 學 術 研 究 （西二 

8 ) ，在 宗 敎 活 動 （加 四 3 ; 西二  2 0 及 

下 ），以及在信徒努力維持忠於基督的挣扎 

上 （弗 六 1 2 及 下 ）。

耶麻基督改變人對權力的運用。福音本 

身就是能力，它把人對權力一般的、扭曲了 

的理解糾正過來（羅一 16 ;林前一 18 ) 。假 

如人以智慧、宗 敎 、地 位 、政 治特權，以及 

財富等能力作為誇口的基礎，就不能接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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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這 份 從 神 而 來 的 恩 賜 了 （林前一  26 ~  

29 ) 。

這樣說來，能力最清晰的意義正是來自 

福音的核心—— 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耶鮮 

給祂的門徒自由，讓他們除盡一切纏累他們 

的 ，使他們可以毫無桂浩，為愛 捨 己 （可十 

42 ~  45 ；約 十 17 ~  1 8 ，十 三 1 ;徘二 5 及 

下 ），使人可以運用神賜給我們的恩賜和物 

質 ，來服事別人在屬靈或屬物上的需要（羅 

十 五 26 ~  27 ) 。福音的大能正是要勝過內  

在和外在的勢力，包括試探、罪和邪惡，並 

要使人得釋放，不再受制於讓誤與不信，以 

及一切破壞和壓迫人的屬靈、道 德 、理 性 、 

感 情 、政治和社會力量。

參考書目

0. Betz, C. Blendinger in NID NTT II，pp. 601 
〜 16’ and G. Braumann, ib id . II, pp. 711 〜 8; F. 

Bockle and J. M. Pohier (ed.), Pow er, D om ination, 
S ervice (Concilium, n.s. 10:9’ Dec. 1973); W. Foers
ter in T D N T  I I ’ pp. 560 ~  75, and W. Grundmann, 

ib id . II’ pp. 284 〜317; M. Hengel, C h ris t and Pow
e r (Philadelphia, 1977); J. Moltmann, Pow er o f the 
P ow erless (London, 1983); C. D. Morrison, The 
Pow ers th a t B e: E arth ly R ulers and D em onic 
Pow ers in  Romans 13.1 〜 7 (London, 1960); K. 

Rahner, ‘The Theology of Power, T heo log ica l In 
ve stig a tio n s, vol. IV (London, 1966), pp. 391 〜409; 

W. Wink, N am ing the Pow ers and U nm asking 
the Pow ers (Philadelphia, 1984, 1986), vols. 1 and 
2 of trilogy, The Pow ers.

J.A.K.

Power En co u n t e r權 能 接 觸 參權能佈

道 ( P o w e r  Evangelism ) °

Power E v a n g e l i s m權 能 佈 道 這是溫

約翰在《權能佈道》（Joh n  W im be r*, Pow er

Evangelism  , Calif., 1986 ) 提出的一種佈道

方 法 ，他 說 ：「我所指之權能佈道者，是指 

一種合乎理性，同時又是超乎理性的傳福音 

方 法 ；在解釋福音的當兒，也藉著神廣奇事 

來顯明神的能力，因此是一種帶著能力的傳 

福音方法。權能佈道就是一種以超然能力證 

明神臨在、作傳福音的先頭部隊及基地的方 

法 ° 」 （Pow er Evangelism , p. 46 )

怎樣實践權能佈道？關鍵在於「權能接 

觸 」（p o w e r  encounter ) ，亦即是運用聖靈 

賜予的神睛奇事來叫人經歷祥的實在。那 

麼 ，為什麼需要權能佈道呢？ 一言以蔽之， 

傳統的佈道方法成效不彰，皆因人的因素太 

強 ，而 神 的 因 素 太 弱 ，他 稱 之 為 「程式佈 

道 」 （p r o g r a m m e d  evangelism ) °

溫約翰認為程式佈道有很多種，像有組 

織的佈道或奮與，挨家遂戶發單張的參透式 

佈 道 ，利用傳媒、個人的接觸，以及友 II佈 

道 等 ；r 差不多每一個程式佈道者都有相同 

的假 設 ，就是以為毎一個可能的阪信者本性 

上都是理性的，因此他們都把重點放在回答 

神學的反對理由上」。溫約翰認為這樣只能 

叫人相信基督，卻不足以使人成為門徒。故 

此程式佈道對個人歸正的經驗是有欠缺的， 

因此對很多 人 來說 ，後期的成長就不理想  

了 °

相 對 地 ，權能佈道是毎一次傳福音均由 

聖 靈 作 主 動 ，目的是針對特殊的情況、地 

方 、時 間 、人物或組織；信息亦是以對象的 

需 要 為 主 ，由聖靈的敢示為依歸，這樣一  

來 ，聽福音的人對壁靈就有第一手的經歷， 

容易立志作主的門徒。

溫約輸對傳統佈道方法的評價雖有以偏 

概 全 的 毛 病 ，無可否認地亦有頗中肯的一  

面 ，特別是他點名批評的幾個美國靡大的福 

音 機 構 ，他們利用世俗的市場學和類似超級 

市場的廣告方式推動電子佈道事工，就算是 

在保守的福音派圏子內亦引起頗強烈的非  

議 。故溫約翰稱這種佈道的方法可能有不錯 

的決志數字，果效卻不見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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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是 ，同一的批評亦可應用在由權能 

佈道而建立的敎會，特別是溫約翰的葡萄園 

團 美 ，和奉行權能佈道的靈恩派敎會：會友 

的急來速退形成了此等敎會一個常見的現  

象 ，也是他們在牧養上的實際困難。由作基 

督徒到作門徒之間，是需要一段學習和成長 

期 ，連留在敎會的時間都太短促，就不容易 

認真學會做門徒了。再 者 ，能叫人明白 f i生 

的 道 理 ，進而悔改得救的，不是不斷出現的 

「神睛奇事」，而是不能重複的，也是最大 

的神績—— 耶穌的生、死與復活和解釋這神 

績的福音信息。還 有 ，耶穌若真如溫約翰所 

說 ，在地上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在醫病趕  

鬼 ，那麼神績奇事可真沒有為耶穌赢得幾個 

真正的跟隨者。今天用權能佈道的人士還沒 

做 出 客 觀的 研 究 報告 ，說明他們招聚的人  

羣 ，是用程式佈道所不能招聚的，亦即是他 

們所強調的真門徒。

參考書自

J. D. G. Dunn, Jesus and the  S p irit (London)； 
D. W. Cleverley Ford, Tour For Preaching ’in 

ExpT (Sept 1990); Douglas Moo, 'Divine Healing 
in the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T rin ity  Journa l 
9’ No. 2 (Fall, 1988), pp. 191 〜 209; A. R. Tippet, 

P eople M ovem ents in  South P olynesia (Chicago, 
1971); C. Peter Wagner, How to  Have a M in is try  o f 
H ealing  w ith o u t M aking Your C hurch S ick (Suf
folk, 1988)；溫約翰、施il文著 '《權能佈道》’鄭玉 

惠 、林勝义譯，以琳，1993 ( J. Wimber, Pow er 
E vangelism , Calif., 1986).

揚牧谷

事 奉 （Ministry )*工 作 聯 結 起 來 的 神 學 ，它  

在 蘇 格 蘭 神 學 敎 育 及 其 他 地 方 至 為 通 用 。傳  

統 地 說 ， 它 研 究 的 對 象 包 括 講 道  

( Preaching f 、 崇 拜 （W o r s h i p  )•、 禮 儀  

( Liturgy )•、敎 育 與 信 仰 問 答 ， 以 及 牧 養  

等 。雖 然 士 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f 等 人  

嘗 試 為 它 尋 找 一 個 系 統 化 的 神 學 基 礎 ，使 其  

應 用 方 面 由 神 學 作 主 導 ，但 這 門 學 問 的 傾 向  

是 要 成 為 傳 道 人 方 便 的 實 用 指 南 ，多 於 神 學  

的 反 思 。

近 代 這 門 學 科 在 好 幾 方 面 都 擴 闇 了 。神  

學 與 實 用 的 關 係 不 再 是 看 成 單 方 面 的 事 情 ， 

而 是 互 有 稗 益 的 ，因 此 真 誠 的 對 話 使 成 為 可  

能 了 。再 者 ，現 代 人 也 不 再 認 為 實 用 神 學 只  

是 牧 師 傳 道 人 的 科 目 ，它 是 與 全 敎 會 的 事 奉  

有 關 的 。還 有 ，它 研 究 的 對 象 亦 廣 闇 起 來 ， 

包 括 的 科 目 不 僅 有 行 政 、傳 播 和 敎 會 增 長  

( C h u r c h  G r o w t h  )* ' 在 更 深 的 層 次 上 也 關  

注 倫 理 （Ethics )•；把 牧 養 與 近 代 心 理 學 聯  

結 ，並 且 延 伸 到 社 會 和 政 治 的 層 面 （參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eo l o g y *  ) ，無 形 中 亦  

承 認 神 的 與 趣 是 不 僅 限 围 於 敎 會 之 內 了 。

另 參 ：敎 牧 學 （Pastoral T h e o l o g y  ) ;實 際  

行 動 與 正 確 行 動 （Praxis a nd Orthopra

xis ) °

參考書目

P. H. Ballard (ed.), The Foundations o f Pasto
ra l S tud ies and P ra c tica l Theology (Cardiff, 1986).

DJ.T.

P o w e r  H e a l i n g 權 能 醫 洽 參 醫 病 恩 賜

( Healing, Gift of ) °

Practical T h e o l o g y 货 用 神 學 這 是 一

個 含 義 極 廣 的 詞 語 ，泛 指 一 切 把 神 學 與 實 際

Praxis and Orthopraxis 贸際行動與正

確 行 動 P r a x i s—詞 的 基 本 含 義 就 是 「行  

動 」 。傳 統 地 說 ，這 概 念 是 指 把 理 論 或 某 種  

社 會 性 的 人 類 行 為 應 用 出 來 的 意 思 。它 有 很  

長 遠 的 歷 史 ， 可 上 溯 至 亞 里 斯 多 德  

( Aristotle )* > 但 這 概 念 藉 著 馬 克 斯  

( M a r x i s m  )*的 作 品 再 在 近 代 世 界 流 行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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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他用這詞的途徑甚多，但基本上是指一 

種要改變世界的革命行動。

在 神 學 ， 它 是 透 過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而引起敎會的注  

意 。通常神學只強調是否正統，亦即是正確 

的 信 仰 ，或對 真理作概念反省。政治神學  

(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f 則 強 調 實 際 行 動  

(praxis), 和正 確 的 行 動 （orthopraxis)。解 

放神學家顧特萊（Gutiferrez ) 批 評 「敎會歷 

年來都把時間花在組織真理上，差不多對改 

善世界全無貢獻」。這理念不單鼓勵行動， 

亦質疑知識能否離開行動；它還強調真理只 

能透過行動才可以被認識。知與行是相繁  

的 ，因此正確行動成了真理的準繩。

邦 尼 盧 （M i g u e z  B oni n o  ) 指 出 ，這樣 

一 來 ，神學就簡化成倫理，縱面範圍向導等 

同於横面範圍，而整個概念都是建立在共產 

主義之上。但從正面來說，這概念也是有聖 

經作根據的，神與世界的溝通不是透過某種 

概念系統作指渉，而是透過行動。用約翰福 

音的話來表達，認識真理是建基於實踐（約 

三 21 ) 。

參考書目

L. Boff, Jesus C h ris t L ib e ra to r (London, 

1980); G. Gutierrez, A Theology Of L ib e ra tio n  (Lon
don, 1974)； J. A. Kirk, L ib e ra tio n  Theology: An 
E vange lica l V iew  from  the T h ird  W orld (London, 
1979)； J. Miguez Bonino, R evolu tionary Theology 
Com es o f Age (London, 1975).

D J .T .

Prayer, Theology o f 禱 告 神 學 禱 告

是 在 敬 拜 中 與 神 的 相 交 。人 可 以 向 神 禱 告 ， 

因 為 三 位 一 體 的 神 是 一 個 有 位 格 的 神 ，祂 自  

我 的 啟 示 指 出 ，按 著 祂 的 形 像 來 造 的 男 女 皆  

可 以 與 祂 溝 通 。又 因 為 神 是 聖 潔 的 ，罪 惡 中  

斷 了 神 人 之 間 的 交 通 ，神 滿 有 恩 典 的 救 睛 工  

作 ，卻 透 過 耶 穌 基 督 重 建 和 更 新 相 交 的 關

係 。

道 成 肉 身 的 神 子 耶 穌 ，是 與 父 一 直 保 持  

著 不 間 斷 的 禱 告 關 係 。祂 是 以 禱 告 來 開 始 公  

開 的 事 奉 （路 三 2 1 ) ，也 在 日 出 前 獨 自 禱 告  

( 可 一  35 ) ；在 祂 一 生 重 要 的 轉 接 階 段 ，皆  

以 禱 告 來 作 好 預 備 （路 五 1 6 ，六 1 2 ， 九

18 ) 。在 祂 上 十 字 架 之 前 ，祂 先 是 在 禱 告 中  

挣 扎 ，然 後 順 服 在 父 的 旨 意 之 下 （太 二 十 六  

36 ~  44 ) 。作 為 大 祭 司 ，祂 為 祂 的 人 禱 告  

( 約 十 七 ） ，至 終 且 成 為 祭 品 為 他 們 擺 上  

( 來 九 24 ~  26 ) 。作 為 屬 天 的 大 祭 司 ，復  

活 的 基 督 一 直 為 聖 徒 禱 告 （羅 八 34 ；來 七  

2 4 、25 ；約 臺 二  1 ) 。只 有 在 耶 穌 的 名 下 ， 

和 祂 為 人 敞 開 的 路 ，罪 人 才 能 去 到 父 那 裡 去  

( 約 十 四 6 ) 。聖 靈 是 父 神 差 派 來 的 ，為 要  

把 我 們 連 結 在 基 督 內 ，並 且 使 我 們 能 稱 神 為  

r 阿 爸 父 」 ，就 像 耶 穌 自 己 所 做 的 （可 十 四

36 ；羅 A  14 ~  17 ) 。我 們 並 不 認 識 父 神 的  

計 畫 ，因 此 我 們 也 不 知 道 怎 樣 按 那 計 畫 去 禱  

告 ；但 聖 靈 來 了 ，正 是 要 幫 助 我 們 的 不 逮 ， 

跑 用 那 說 不 出 來 的 歎 息 為 我 們 禱 告 （羅 A  26 

〜 28 ) 。

主 應 許 要 聽 我 們 的 禱 告 ，只 要 我 們 的 禱  

告 符 合 祂 的 旨 意 ( 約 臺 五 1 4、15 ) 。按 著 神  

的 旨 意 來 禱 告 ，意 思 就 是 以 神 的 道 作 我 們 禱  

告 的 指 引 ，使 祂 的 旨 意 能 行 在 地 上 ，如 同 行  

在 天 上 。禱 告 是 用 信 心 尋 找 神 的 旨 意 ，相 信  

祂 有 能 力 在 此 受 造 的 字 宙 應 允 禱 告 （太 二 十

一  2 1 、22 ) 。禱 告 並 不 是 利 用 技 巧 來 改 變 意  

識 ，乃 是 與 活 的 神 對 話 。從 另 一 方 面 而 言 ， 

神 的 管 治 權 亦 沒 有 使 禱 告 變 得 無 效 。我 們 的  

禱 告 以 及 應 允 均 屬 於 神 計 畫 的 一 部 分 。神 的  

旨 意 和 應 許 乃 是 ：禱 告 是 會 改 變 事 物 的 （雅  

五 1 6〜 18 ) 。

警 覺 神 的 同 在 會 影 響 禱 告 的 回 應 。我 們  

為 神 所 做 的 來 讚 美 祂 ， 「願 称 的 名 被 尊 為  

聖 」 ，讓 神 作 神 ，讓 祂 的 旨 意 （不 是 我 們 的  

心 意 ）得 以 成 就 。神 的 聖 潔 要 求 人 承 認 自 己  

的 罪 ，而 祂 的 恩 典 卻 邀 請 人 為 得 赦 免 來 祈  

求 。我 們 為 了 引 導 、供 應 、 g 救 、 歸 正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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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卻 要 讓 祂 （而 不 是 我 們 的 私 愁 ) 居首 

位 。當我們為其他人及迷失的世界禱告時， 

我們和神的關係就更為親密，信心與愛心也 

會因而更加深。

神樂意垂聽個人及羣體的禱告（太十八

19 ) 。因為禱告是單仰望神，信心就變得異 

常重 要 （太二十一 22 ) 。透過信心，我們知 

道禱告會因著耶穌的名而蒙垂聽。而在禱告 

中 ，我們表達對神的愛，並且把自己的生命 

獻 上 。與神的愛之警覺和對祂計畫的了解， 

會使我們更迫切地為福音的廣傳和天國的早 

臨 禱 告 ，包括將來基督的再臨。禱告必須是 

敬 虔 的 ，卻也是無愧和持久的，不是因為神 

不願意垂聽，只因為我們一直努力要按著祂 

的旨意來禱告，並且因為所求的是關乎永恒 

的事情。

禱 告 是 基 督 敎 會 自 然 的 呼 吸 。藉著禱 

告 ，敎會能對抗撒但的攻擊（太二十六 41 ； 

弗 六 13 ~  20 ) ，接 受 新 的 恩 典 （徒四  

31 ) ，尋求径救、醫 治 ，和重建聖徒（弗六

18 ；雅 五 15 ；約臺五 16 ) ，支持福音的見證 

( 西四 3 、4 ) > 祈求主早日再來（啟二十二

20 ) ；而最重要的是 ' 敬拜那位萬物因祂、 

靠祂和為馳而被造的上帝。

禱告的實践、方法和形式，一直以來都 

有 討 論 。敎會用主禱文、詩篇及其他固定的 

形式來一起禱告；此 外 ，「基督之道豊富地 

住在人心」，亦使歷代以來全地的信徒有聲 

無聲地禱告回應祂。但禱告的形式是可以被 

誤 用 的 ，如無謂的重複（太 六 7 ) 。另一類 

危險是盼望籍著隨意、無聲的禱告，進入神 

秘的境 界，與神紙接近，而不是靠著耶穌活 

出與父相交的生活。聖靈讓信徒在禱告中有 

說不出的喜樂，但禱告卻不是尋求入迷忘我 

之經驗的途徑，乃是讓神得榮耀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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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Preaching, Theology of 請 道 神 學 聖

經 中 ，講道占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舊約如 

是 （參 預 言 神 學 ， Prophecy, T h e o l o g y  

of* ) ’ 新約尤然。我們甚至可以說新約本身 

就是講道的成果，福音書和書信都是宣講式 

的 （Keryg matic )""。耶 穌 （Jesus f 自己就 

不停地宣講上帝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f 的 

降 臨 ；尤 有 進 者 ，在 祂 的 講 道 及 醫 洽  

( Healing T 的 事工 中 ，神的國使已臨到人  

間 了 。神末日救睛的工作，是在耶穌的十架 

和復活中成就的，這也是為什麼在復活及聖 

靈 降 臨 後 ，耶穌使成了使徒宣講的主要內  

容 ；毋怪乎單單新約便用了超過三十個詞語 

來描述講道了。

使徒受復活的主差派，傳講的信息就是 

神 的 道 （參帖前二  13 ) ；保羅書信亦常用  

「神 的道」，或 「主的道」，或有時用更簡 

短 的 「道 」（參帖前一 6 、8 ，帖後三 1 ;西 

四 3 ；提後二  9 ，四 2 等 ）。上述各經文的  

「道 」全是指傳講的道 而 言 （參 TD N T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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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 。這正是保羅及其他人宣講的道有果效 

的原因。其效能並不因著請道者的恩賜，其 

秘訣全是在宣講的內容是屬誰的問題：這是 

神的道或主的道。人在使徒的信息中（重點 

永遠是在内容）聽到的是永活之神的聲音。

這 個 重點 也是 改敎 家 所 看 重 的 ，路德 

( Luther f 和加爾文（Calvin )*都 深 信 ，當 

耶穌基督的福音信息被宣講，人就玲聽到神 

自己的好信息了。在第二瑞士信條（S e c o n d  

Helvetic Confession, 1566 ) ’ 慈 運 理  

( Zwingli )* 的 繼 承 人 布 靈 爾 （Bullinger )* 

用一句精要的話總括改敎家的立場：「宣講 

神 的 道 就 是 神 的 道 」 （‘Praedicatio verbi 

Dei est v e r b u m  D e i’ ) ，跟著下一句他使作  

了 如 下 的 解 釋 ：「因 此 當 神 的 道 （等於聖  

經 ，Scripture,) 在敎會被合法的傳道人傳  

講 時 ，我們相信神的道即被宣告出來，而信 

徒亦接受了。」

真實的講道有一條件是不可或缺的，就 

是要忠心地宣講壁經的信息。但講道不僅是 

重複這個信息，也需要落實在此時此地。倘 

若我們要講道真實又適切，就必須按聽者的 

真實情況來講解聖經的話語。我們不能按今 

日情況來改造聖經，卻必須使聖經適切於今 

日的情況（加爾文語；參聖經的適切性，Bi- 

ble, the Relevance of the* ) 。神在基督內怎 

樣俯就卑微的人，取了人的身體〔參俯就論 

( 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 ； 道 成 肉 身  

( Incarnation )*]，同樣地，在宣講聖道的時 

候 ，聖靈亦俯就我們，進入我們的情況。因 

此請道者必須會釋經和釋人，使神永活的道 

能與人相遇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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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Preaching, W o m a n女 人 講 道 保羅

說 ：r 我不許女人講道」（提前二 1 2 ) ，有 

些敎會因此而禁止女人踏足講壇。到底新約 

的整體是怎樣看這件事？

首 先 ，我們要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到底 

新約認為誰可以講道？是所有信徒，不分男 

女 ，這是大使命的主要內容；「所以你們要 

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凡我所盼咐你們 

的 ，都 敎 訓 他 們 遵 守 」 （太 二 十 A  19 ~  

2 0 ) 。不 錯 ，講道者是不能自我委任的，因 

為 r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羅十 

15 ) ；但差遣的事已然發生，大使命就是一 

個 最 全 面 的 委 任 狀 ，因 此 r 信 徒 皆傳 道  

人 」，是 「信徒皆祭司」的自然延伸。

再 者 ，使 徒 行 傳 （A  1 ~  4 ) 記載早期 

敎 會 發 生 的 一 件 事 ，對此問題有重要的提  

示 。當 時 全 敎 會 受 逼 迫 ，不 僅 是 使 徒 （1 

節 ），乃是所有信徒都分散；「那些分散的 

人往各處去傳道」 （4 節 ），旣 然 第 3 節說 

明受逼迫和分散的信徒有男有女，有分傳道 

的自然也是有男有女。

還 有 ，新約用在講道的詞語雖有三十多 

個 （參 請 道 神 學 ， Preaching, T h e o l o g y  

of* ) ，而其意義與重點又各有不同，但它們 

的 共 同 意 義 ，卻全是指宣講或宣告神的道  

( ksrysso  > 7 2 次 ），或解釋一項好消息  

( evange lizO ，4 2 次 ），而其基本模式只是 

指人對另一個或另一些人來講而已，完全沒 

有必要指站在一個宏偉莊厳的大敎堂請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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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面對著廣大的羣眾，像發表演說那種威

勢-------個引發女人能否講道的常見場景。

假如說這場景完全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 那麼 

保 羅 說 r 我 不 許 女 人 講 道 」，也當如是觀  

之 。

. 保羅真是歧視女性嗎？恐怕這是在女權 

運動高漲的時代中，一個過敏的反應而已。 

在保羅時代，敎會中突出的女性甚多，保羅 

在他的書信一一提名推許：呂底亞、多 加 、 

百 居 拉 、士 非 拿 、士 富 撒 、友 阿 爹 、循都 

基 、彼息氏和猶利亞等，她們在敎會的工作 

又豈僅止於講道呢？事實上連提前二 1 2所禁 

制的敎會行政，她們也有參與，而保羅給予 

的是毫無保留的嘉許；又更見提前二 1 2 的禁 

制 令 ，有 很 大 的 地 區 性 （只限於接信之敎  

會 ）和時間 性（很可能亦只限於接信的那個 

時 期 ），超越此地域及時間，禁制令就沒有 

果 效 。情況就如保羅要哥林多敎會預備好接 

濟耶路撒冷母會的捐款，好等他派來的弟兄 

帶 去 （林 後 九 1 ~  9 ) ; 這個命令明顯地是  

有它的地域（哥林多敎會）和 時 間 （保羅派 

弟兄來之前），卻不能引伸說敎會要常備一 

份願濟金來幫助母會。

我們從新約看到的敎會事奉模式，以及 

從早期敎會的文獻知道，婦女領受的事奉恩 

賜 ，與男性沒有根本上的不同。她們同樣可 

以建立敎會，領人歸主，敎導真理，作宣敎 

士 ，作輔導師等。隨著時日的改變，敎會的 

整體趨勢，就是承認男與女在事奉上的恩賜 

與 權 利 ，是 完 全 等 同 的 。敎會愈能認同女  

性 ，她發揮的服事功能就愈高。現在連英國 

聖公會都通過可以按立婦女做牧師’婦女能 

否講道的問題，實在不應再成為爭論的課題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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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P redestina tion預 定 論 使徒保羅在羅

馬 書 一 、A 和九章的確是敎導預定論的道  

理 ，結果歷代以來，敎會都在努力明白保羅 

及其他聖腔作者的預定論。

很多人把預定論等同於神的預知；神在 

無所不知的能力中知道人對福音的反應，故 

此預定了那些將會以信心及順服來回應福音 

的人得到永生。

另一種預定論的界定，可以上溯至奥古 

斯 丁 （ Augustine )*。當他反省從聖經所讀到 

的 ，和他自己生命的經歷時，他相信人會完 

全 迷 失 在 罪 （Sin )*中 ，會 反 叛 神 ，完全不 

會尋找神。人墮落的意志（Will f 敗壞到一 

個 地 步 ，就是不懂得尋找救恩；從那個意義 

而 言 ，人是沒有自由意志的。故 此 ，人若仍 

有得救的可能，必然要靠神主動作出行動； 

神 的 恩 典 （G race )*尋 找 、重 建 、径救和保 

守罪人 。但為什麼有些人得救，有些人又不 

能 呢 ？奥古斯丁及他的跟隨者說，原因完全 

不在人—— 不是因為得救的人比其他人更有 

什麼殘餘的良善，或更高尚的道德。奥古斯 

丁的罪觀完全把這種形式的答案振諸門外。 

為什麼有些罪人得救，有些罪人沈倫，答案 

完全在神，這一切都是按著神至尊的目的， 

祂永極的旨意；以至有些罪人被挺救過來， 

另一些人則仍窗在他們的罪中。神論旨的基 

礎就是祂的旨意與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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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預定論頗有 ® 引之處，完全 

凸顯了聖經所重視的罪觀，又讓人充分明白 

神的救 恩 （Salvation )* ；這是為什麼五世紀 

的敎會大多數都支持奥古斯丁的敎義，而反 

對 伯 拉 糾 主 義 （Pelagianism )*的自由意志  

論 ，和人可以沒有神的幫助而仍然自救。敎 

會隨時都能回應說，救恩是只能依靠神至尊 

的恩典而已。

問題是出在預定論較消極的一面，一般 

稱作定罪論（reprobation ) ° 此理論說，神 

本於祂至尊的意旨，不理會一些罪人，讓他 

們仍然停留在罪惡當中，而最後卻按他們的 

罪來懲治他們。對很多人來說，這敎義命定 

的味道太重，是太過厳厲、不 公 平 ，故此有 

些 人 〔像 那 些 持 守 《協 同 書 》的 信 義 宗  

( Lutheran f 信徒〕只接受預定論積極和論  

到救睛的一面，卻柜絕定罪論。那些柜絕定 

罪論的就是所謂接受單一預定論，而不是雙 

重預定論。

為雙重預定論（即預定得救和預定受定 

罪 ）辯護的人說，定罪論其實是合乎聖經的 

( 如 ：羅 九 1 0 〜 23 ) ，能說明神的公義， 

正如救睛能說明祂的恩慈一樣。他 們 說 ，神 

就是把罪人遺棄在罪中，也不是不公平、不 

公義的。雙重預定論也不會玄到宿命論的地 

步 ，因為神設立了敎會講道、傳福音等事工 

來成就祂救讀的目的。再 者 ，他們指出，單 

一預定論在神學上是不穩定的，其隱藏的目 

的是要在救騰上把人放在終極的位置。

在中世紀，許多神學家都跟隨奥古斯丁 

的 預 定 論 ， 像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inas  )* ' 黑 米 尼 的 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Rimini T ; 其 他 像 俄 坎 的 威 廉 （William of 

O c k h a m  )*則自稱是屬於奥古斯丁一派的， 

卻把預定論等同於預知。

更 正 敎 最 重 要 的 改 敎 家 是 路 德  

( Luther f 、加 爾 文 （Calvin )*和 慈運理  

( Zwingli )•，他們都完全接受奥古斯丁的預 

定 論 ；它亦成了英國聖公會的正式敎義，在 

三 十 九 條 （Thirty-Nine Articles f 中扼要地

表達出來。此 外 ，在天主敎中也有人護衛奥 

古 斯 丁 的 預 定 論 ，像 孔 塔 利 尼 植 機 主 敎  

( Cardinal G as p a r o  Contarini, 1483 ~ 

1542 ) ,  一 些 道 明 會 （D o m i n i c a n  )*神學家 

和楊森主義者（Jansenism )* °

十 六 世 紀 晚 期 ，耶 餘 會 會 士 拜 拉 明  

( Bellarmine )*曾提議修改預定論，修改後 

的預定論後來稱為妥協主義，但 這 種 定 論  

其實是不屬於奥古斯丁的。妥德式的預定論 

說 ，神棟選某些特別的人承受救讀，而神遂 

救的方法乃是在祂的預知中，棟選那些祂知 

道是會接受的人，並賜他們足夠的恩典來接 

受 （參 功 德 ’ Merit** ) 。而奥古斯丁主義則 

說 ，救恩是透過有效的恩典而臨到那些蒙棟 

選的人。

預定論在加爾文及其跟隨者的神學中， 

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加爾文把預定論變成基 

督徒的經驗中，一項不可或缺的因素，強調 

信徒必須肯定自己是蒙棟選的，因為他們是 

在基督裡。他們既是蒙據選的，生活就應滿 

有 信 心 ，經常以服事神和人為樂。斜加爾文 

來 說 ，預定論是一個滿有安慰和得救確據  

( Assurance of Salvation )* 的敎義，可以把 

信徒從過度內省或軟弱不安中釋放出來。

在加爾文派中，論到在神的心意內，預 

定論的邏輯次序是怎麼樣的，也有不同的意 

見 。我們可分之為兩個大陣營，就是墮落前 

論 ( supralapsarianism ) 和 墮 落 後 論  

( infralapsarianism ) 。所 謂 墮 落 前 論 者 ， 

是指神先命定経救一些人，又定其他人為有 

罪 ，然 後 才 定 出 墮 落 （Fall )•和基督的工  

作 ，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此派思想是跟隨 

伯 撒 （Be z a  )*對羅馬書九章的解釋，和亞里 

斯多德的原理，說在後的行動必然是思想上 

首先想到的。支持墮落後論的人，則一直占 

了加爾文派的大多數，它說神是先定或容許 

墮 落 ，而後才定意救一些人，又定另外一些 

人有罪。

在 改 革 宗 （參 改 革 宗 神 學 ，R e f o r m e d  

Th eol o g y *  ) 敎 會 內 ，人 對 加 爾 文 的 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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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就有很多不同的反應。舉 例 ，有些清敎 

徒 （參清敎神學，Puritan T he o l o g y *  )相信 

此 敎 義 ，卻把蒙棟選的確定變為一個漫長又 

有择扎的歷程，他們因此造成一種過度內省 

的加爾文主義。其他改革宗敎會則拒絕預定 

論 ，最出名的可能就是十七世紀荷蘭神學家 

亞 米 紐 〔Jacobus Arm inius ; 參亞米紐主義  

( A r m in i a n i s m  f〕，他亦像早期的神學家一 

樣 ，把預定論等同於預知。他的名字後來亦 

成了担絕奥古斯丁預定論的同義詞。衛斯理 

( J.' W e s l e y  )* 的 循 道 會 （M e t h o d i s m  )* 正 

式接受亞米紐神學。十七和十 A 世紀大多數 

浸 信 會 信 徒 ，在預定論上都屬於奥古斯丁  

派 ，他們被稱作正常或特別的浸禮派信徒 0 

後來很多浸信會信徒成了亞米紐主義者，或 

普通浸禮派信徒。

近代福音派信徒大多數是亞米紐派，這 

是現代人反敎義之心理造成的，而不是經過 

仔細的神學反省的結果。奥古斯丁式的預定 

論無論在神學或聖經上都是有說服力的。巴 

特 （Barth )*曾經提出一個甚具影響力的重  

釋 ，把基督解釋成為了人類而同時經歷被棟 

選和被定罪。

另 參 ：決 定 論 （Determi nism  ) ; 神的主權  

( Sovereignty of G o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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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 . G .

P resbyterian ism 長 老 宗 是指一種由

長 老 （presbyters ) 管 理 敎 會 （C 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的模式和一組聖經敎義。近代之 

長老宗源自更正敎的改敎運動（參改敎運動 

的 神 學 ’ Reformation T heology* ) ，特別 

是指加爾文 （Calvin r 在日內冗推行的那一 

種 。長老宗敎義和秩序的統一，可見於加爾 

文 的 《基 督 敎 要 義 》 （ Institu tes of the 

C hristian R e lig io n，三 冊 ，徐慶譽、謝秉德 

譯 ，文 藝 ， ® 1 9 9 1、® 1 9 9 5、®1995 ) 。加爾 

文 認 為 ，我們若真要為敎會的秩序及信仰建 

立 原 則 ，就一定要由聖經開始。在《要義》一 

書 中 ，敎會敎義與秩序的關鍵都是在神的主 

權 （Sovereignty of G o d  f  ' 日後發展的長 

老宗和改革宗都沒有背離此原則。

長老宗敎義的特性在十六世紀的改革宗 

信條中表明出來，但長老宗敎會卻採用了韋 

斯敏斯德議會 （1643 ~  9 )通過的信條和信 

仰 問答。所有這些改革宗信條（Confessions 

of Faith T 都 認 為 ，神的榮耀是人被造的最  

高 目 標 ，故此一切生命都是靠祂得以存活。 

在罪中的人對神有處欠，也與神為仇；救讀 

與創造一樣都是神的工作（羅十一 36 ) ，神 

的救讀是來自祂棟選的愛，藉著神賜下祂永 

極的兒子而完成。祂的兒子是以完全的順服 

來為神棟選的人成就救恩，藉著代表世人死 

在十字架上來履罪，因而使世人得到永遠的 

生 命 。聖靈是由主基督的寶座差派出來，把 

救恩給予蒙父神棟選的人，使他們重生，能 

投進白白賜給他們的基督的懷裡，並且還賜 

下使他們可以持守信仰的恩典。人的選擇自 

然會產生永 ® 的後 果，但罪人能選擇基督， 

皆因基督先棟選了他們。

長老宗認為這些敎義都是聖經的敎義， 

並且指出使徒保羅曾怎樣答辯反對此敎義的 

人 （羅 九 1 4 、19 ) 。他們因此堅持自己是承 

接著使徒的敎訓，在敎會歷史上從來沒有違 

背 過 。

同 樣 地 ，長老宗嘗試重建聖經的敎會管 

洽規律 。耶穌基督被父神提升為萬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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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是敎會惟一的君王，是神與人之間惟 

一的中保。祂是藉著聖道與聖靈來管理祂的 

敎 會 ，但祂亦在敎會設立管治的制度，其原 

則在祂的聖道中表明出來，跑應許要與敎會 

同 在 ，作為國度的鏡匙。敎會中一切聖職都 

是跑指派的，祂呼召亦裝備一切擔任聖職的 

人 ，事 奉 （Ministry )*敎 會 。敎會選派聖載  

人 員 ，但不能賜下權柄，只能承認基督的權 

柄和呼召。敎會的管理制度必須符合聖經的 

模 式 。倘若有些地方是聖經沒有明言的，敎 

會就必須遵守壁經一般的原則：凡事都必須 

「端正和守規矩」，使主得榮耀，叫眾蟹徒 

得 益 處 ，並對世界作美好的見證。敎會要蒙 

福 ，她的管洽制度就必須符合塗經的模式。 

長老宗信徒承認，忠於聖經是有許多種程度 

的 ，他們是如此，其他敎會也沒有不同，改 

革宗敎會必須不斷革新。

基督藉祂的道及聖靈為敎會立下規矩， 

要求她所有的權柄，都必須用在服事人及宣 

告真理上；敎會聖職人員或議會，沒有權柄 

發出新的信仰及敬拜守則，只能執行主所交 

托的聖道。

最後審判永遠只是基督的事情，祂並沒 

有把審判權交給國度的職事（約十八 36 ) ； 

一切敎會的權柄都必須是全然道德及屬靈  

的 。敎會壁職人員亦不應有民事的裁決權， 

因此他們不應施行民事刑罰，亦不應尋求民 

事權柄來執行自己的裁決。他們承認政府的 

權力是神授予的（羅 十 三 1 ~  7 ;彼前二 13 

~  1 7 ) ，要支持並為之禱告，使政府能有效 

地保持和平。

敎會是基督的身體：長老宗的敎會禮儀 

反映出救恩是有它的羣體性和個別性。敎會 

不是先由一些具備獨特恩賜施行聖禮的敎士 

所 組 成 ，她乃是由聖徒及他們的兒女組成的 

一 個 立 約 羣 體 ，為 基 督 所 召 ，受聖靈的裝  

備 ，為要彼此服事，一起敬拜，接 受造就， 

為主作見證。毎一會員與聖職人員所得的恩 

賜 ，沒有種類的不同，只有程度的分別。

為敎會選派供奉聖職的，就是神話語的

執 事 ，或說是敎導的長老；另外一些有管理 

恩 賜 的 ，就叫做管理長老。因為聖靈所賜予 

使徒的 、建立敎會基礎的權柄，已經沒有延 

續 下 去 ，一切長老都只能在對等地位上執行 

管 治 權 （新 約 中 「主 敎 」與 「長 老 」是同義 

的 ）。長老宗承認管治長老的地位，全因為 

他們 認 為 敎 導與 管理 ，是兩種不同的恩賜  

( 提前五 17 ；羅十二 8 ;林前十二 28 ) ，以 

及舊約中神交付長老的管治權（民十一 1 6 、 

17 ) , 延伸到新約去 (徒十一 30 ；參太十三 

52 , 二十三 34 ) 。

長老共同管理地方議會、區域議會和總 

議 會 ，這種把議會分作地方、區域和總議會 

的 做 法 ，是表明敎會有大公性、地 E 性和本 

地 性 。毎一議會關注的重心，應由其管轄的 

範圍所定规。基督賜下管理恩賜給全敎會， 

他們可以按著眾信徒所認定的議會來行使恩 

賜 。

執事的恩賜是服事多於屬靈的管治，就 

如照顧聖徒當中的貧窮人，並且在神容許的 

機 會 下 ，服事整個世界。保羅書信雖然把管 

治敎會的權柄完全限圈於男執事（另參女人 

講 道 ，Preaching, W o m a n *  ) ’女人在慈惠 

工作的責任，倒是相當清楚的。不過有些長 

老宗敎會亦會按立女執事（羅 十 六 1 ; 提前 

三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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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信徒皆祭

司 一 個 基 本 上 是 源 自 聖 經 ，卻為路德  

( Luther )•所發揚光大的敎義，它肯定所有 

信徒在神面前共有的尊嚴、呼召和權利。以 

色列人與其他民族不一樣，因為他們是「作 

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出十九 6 ;  

另參賽六十一 6 ) ，敎會亦如此（彼前二 9 ； 

敢一 6 ，五 10 ) ，藉著耶解基督奉獻神所悅 

納 的 靈 祭 （彼 前 二 5 ) ，包括讚美和以基督  

的愛行善（來 十 三 15 ~  16 ; 另參羅十五 14 

〜 16 ) 。新約卻沒有把基督徒君尊的祭司身 

分 ，與基督的祭司身分聯結起來（參來十 19 

- 2 2 ) ；基督的祭司身分，完成又超越了舊 

約祭司的工作（參來六 20 h  25 ) 。新約 

沒有說過在信徒皆祭司這真理中，有某些獨 

特的資格是只有被按立的神載人員才有的〔這 

正是多倫斯在《君尊的祭司》一書所力陳的一 

個 主 題  ' ( T. F. Torrance*, The Royal 

Priesthood, Edinburgh, 1955 ) 〕°

早期敎父說基督徒就是「（大 ）祭司的 

族 類 」 ，把 純 淨 的 祭 物 獻 給 神 （參瑪一  

1 1 ) 。但敎會後來按舊約祭司的制度來指派 

主 敎 及 長 老 ，把他們說成是神人之間的中  

保 ，特 別 是 三 世 紀 中 葉 的 居 普 良  

( Cyp rian  )*，把聖經中信徒皆祭司的铁訓愈 

來愈蒙蔽。到了中世紀，不是敎士或僧侶的 

基督徒幾乎變成了二等信徒。

路德反封這樣歪曲聖經的敎導，他 說 ： 

r 洗 禮 （Ba p t i s m  )•是關乎全聖徒的，使我 

們得以成為聖潔，成 為祭 司 ；我們在聖道與 

聖禮上有著同一的權柄，雖 然 說 ，若沒有敎 

會會友的允許，就沒有人可以實行這樣的權 

柄 。」他 特別說，「那些執行世俗權力的也

與我們一樣受洗了……他們也是祭司和監  

督 ，他們執行職權，就像基督徒羣體的職權 

一 樣 」，這樣便對敎會的改革工作有所助  

益 。人類一切的聖召都是蒙神悅納的。「毎 

一個鞋匠都可以成為神的祭司，只要他一直 

堅守岗位，就是執行祭司的職責」。「按其 

祭司的位分，基督徒是與神一起運用他的權 

能 ，因為神是照著祂的要求與心意行事」。

此 敎 義 對 整 個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T h e o l o g y  f 是 重 要 無 比 的 。 加 爾 文  

( Calvin )•說此敎義是建基於基督的祭司位 

分 。不過改敎運動並沒有廢棄聖職的體系， 

只是叫二者之間的關係不是那麼明確而已。 

在現代神學中，基督徒的祭司位分普遍受到 

承 認 的 ，只是仍有將某些特權歸給受按立的 

聖職人員，並且稱他們是屬於特別不同的祭 

司 班 次 （「是在本質上，不僅是在程度上」 

—— 梵 i f岡第二次會議），或視之為一切祭 

司位分的核心代表。無論怎樣，「沒有任何 

一間敎會能在敬拜工作和見證上，完全表達 

此敎義的豐盛」（C. E a s t w o o d  ) °

參考書目

E. Best, 'Spiritual Sacrifice: General Priesthood 

in the N e w  Testament’’ fn t 14 (1960), pp. 280 〜 90; 

J. H. Elliott, The E le ct and the  H o ly: An E xe g e ti- 
c a i E xam ination o f 1 P e te r 2:4 〜 10 and the  
P hrase U pazeuM a^Suppl. tO NovT 12;
Leiden, 1966); C. Eastwood, The P riesthood o f A ll 
B e lie ve rs. An E xam ination o f the D octrine  from  
the R eform ation to  the P resent D ay (London, 
1960)；路德的思想，參 ，vols. 35, 36, 39.

D.F.W.

Princeton T h e o l o g y普 林 斯 頓 神 學

這 是 保 守 的 加 爾 文 主 義 （參 改 革 宗 神 學 ， 

R e f o r m e d  Theol o g y *  ) 最主要的一種神學， 

特別是在美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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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起源是當代一班傑出的神學敎授，任敎 

於新澤西的普林斯頓城長老會的神學院，這 

所神學院在長老宗，甚至在全國都具有影響 

力 。當時最重要的神學家有三個：創校敎授 

亞 歷 山 大 （Archibald Alexander, 1772 ~  

1851 ) ;賀 智 （ H o d g e  )*，在他五十年作普 

林斯頓敎授的生涯中，造就了不下三千個學 

生 ；以 及筆菲德 （Warfield )•，他在福音派  

影響力減弱時，仍能保住普林斯頓的立場。 

此三人之外，還有一連串重要的人物，包括 

賀 智 的 兒 子 ，阿 基 波 特 . 賀 智 （Archibald 

Alexander Ho dg e , 1823 ~  86 ) ，亞歷山大 

的兩個兒子，雅 各 （J a m e s  W a d d e l  A l e x a n 

der, 1804 ~  59 ) 、約 瑟 （Joseph A d d i s o n  

Alexander, 1809 ~  60 ) ，以及新約學者和  

護敎士梅欽（M a c h e n  )*。

普林斯頓的神學家持守著改革宗的信  

條 ，十分重視聖經的敢示和權柄，靠著蘇格 

蘭 哲 學 中 常 識 （C o m m o n - S e n s e  Philo

sop h y )•的幫助來組織思想，並且頗出乎意 

外地認為聖靈在宗敎經驗中有重要的地位。 

普林斯頓神學家對加爾文主義中好幾個敎訓 

非 常 執 著 ，例如神在救贈上絕對超然的地  

位 ，亞當負罪咎的後裔和在基督工作中蒙棟 

選之人的統一，以及人離開神的恩典後，在 

道德上完全無能等。他們持守這些信仰立  

場 ，為 的 就 是 對 抗 歐 陸 的 浪 漫 主 義  

( R o m a n t i c i s m  )* ' 惟 理 主 義 、主 觀 的 敎  

條 、復興運動的過度熱心、一切形式的神學 

自 由 主 義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ism a nd Conservatism in 

Th eo l o g y * ) ，以 及 福 昔 派 的 完 全 主 義  

( Perfectionism )* ° 普林斯頓神學院堅守的  

其 中 一 項 改 革 宗 信 仰 ，乃 是 聖經 的無 誤  

( Infallibility a n d  Inerrancy of the Bible ), 

，這 是 亞 歷 山 大 護 敎 學 的 主 題 ，也是賀  

窗 之 系 統 神 學 （Systematic Theology, 3 

vols.) 的 基 礎 ，和 他 在 《普 林 斯 頓 學 報 》 

( Princeton R e v i e w ) 的主要辯論，亦是筆 

菲德在十九世紀末所寫的無數文章的核心。

1881年筆菲德和賀智聯手寫的一篇叫 r 敢 

示 」的 文 章 ，最能概括普林斯頓的立場：歷 

代敎會對聖經字句無誤的信仰，是應該持守 

的 ，不僅因為聖經有關於其神聖本質的外  

證 ，也因為聖經有自己的內證。

蘇格蘭哲學中常識的原則，確實幫助了 

普林斯頓肿學家組織聖經資料，以及研究神 

學 。在這方面，他們反陕出是得助於兩個蘇 

格 蘭 裔的 普 林 斯 頓 院 長 ：維 特 斯 普 （J o h n  

Witherspoon, 1723 ~ 94 ) ，和 麥 高 殊  

( J a m e s  M c C o s h ,  1811 ~  94 ) ，他們的作  

品對普林斯頓人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在普林斯頓神學院，蘇格蘭哲學說不上 

是 對 「道德意識」之天然本能的信念，不像 

新 英 格 蘭 神 學 （N e w  E n g l a n d  T h e o l o g y  )* 

中的加爾文主義者那麼信從。然而它卻增強 

人對經驗科學的信心，並讓人又可透過簡單 

的推理程序，標劃出神學的影響。賀智之《系 

統神學》開頭的幾頁’最能說明這種信念。但 

我們必須留意，雖然普林斯頓人採用蘇格蘭 

哲學那種科學的標準，卻仍然十分重視屬靈 

的影響力。普林斯頓主要的神學家全是很有 

力量的傳道者，他們雖然不信任漫無節制的 

復與主義，卻一直致力於敎會內的更新。特 

別是賀智 ，在他的註解書和護敎作品中，能 

把聖靈在人心內的工作描述得異常感人，絕 

不在當代最優秀的作者之下。

普林斯頓神學家把信仰體現在強而有力 

的機構上。在十九世紀，普林斯頓神學院訓 

練 出 來 的 人 才 ，比美國任何一間神學院都  

多 ；《普林斯頓學報》及之後好幾本由它出版 

的期刊均極具影響力，不僅對北方長老會如 

此 ，對其他宗派亦然。再 者 ，此學校一直是 

長老宗内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它的思想無 

論是否長老宗的主流都受人重視。

批評長老宗的人卻指出，他們有強烈的 

經院哲學式的惟理精神，和機械式的聖經主 

義 ；此等評語雖不無真確成分，我們卻不應 

忽 視 ，早期普林斯頓神學家忠心地代表了劃 

時代的加爾文主義，他們從不言倦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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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當代美國人經驗所提供的機會和他們的 

需 要 ，向人解釋加爾文主義的立場。

另 參 ：加 爾 文 主 義 （Calvinism ) ; 長老宗  

( Presbyterianism ) 。

參考書目

C. Hodge, 'Retrospect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inceton Review', B ib lic a l R eperto ry and P rince
ton R eview . Index Volum e, no. 1 (1870), pp. 1 〜 
39; A. W. Hoffecker, P ie ty and the P rinceton  
T heologians: A rch ib a ld  A lexander, C harles 
H odge, and B enjam in W a rfie ld (Philipsburg, NJ, 
1981); T. M. Lindsay, ‘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 

The Reformers and the Princeton School，，The Ex
p o s ito r, Fifth Series' vol. 1, ed. W. Robertson Nicoll 
(London, 1895), pp. 278 〜 93; M. A. Noll (ed.), The 
P rince ton  Theology 1812 〜 1921: S crip tu re , S ci
ence, and T h e o lo g ica l M ethod from  A rch ib a ld  
A lexander to  B enjam in W a rfie ld (Grand Rapids, 
M I，1983); J. C. Vander Stelt, P hilosophy and 
S crip tu re : A S tudy in  O ld P rinceton and W est
m in ste r Theology (Markon, NJ, 1978); J. D. Wood- 
bridge and R. Balmer, ‘The Princetonians and Bi

blical Authority', in S crip tu re  and Truth’ eds. 

Woodbridge and D. A. Carson (Grand Rapids, MI, 

1983).

M . A . N .

敎 ；他雖然接受聖經的正典，卻相信神的敢 

示不限於此；他對異敎作品也很有與趣，認 

為一個成功的屬靈生命必須是知己知彼，才 

能百戰百勝。

百基拉諾主義旣非直接挑戰敎會權柄， 

也沒有建立修道院，幾個非正式的兄弟會倒 

是因它成形。不過有些主敎懷疑，百基拉諾 

信徒可能有摩尼敎 （M a n i c h a e i s m  )*及巫術 

的嫌疑。到了 3 8 5年 ，事情終於有個了斷， 

百基拉諾和他一些同道於特里爾（Trier )被 

控 告 ，要 在 馬 克 西 母 王 （E m p e r o r  M a 

x i m u s  ) 面 前 受 審 ，審判結果是他們要被處  

決—— 很可能是歷史上惟一喪命於世俗統洽 

者手上的 r 異端 」。不過這件事引起極大的 

衝 擊 ，人們對那些嗜血的主敎非常憤怒。

死刑之後有過一陣反響，人們都同情百 

基拉諾主義，有些人還當他是狗道士（參葡 

道 ’ M a r t y r d o m " ) ；西班牙敎會面臨分裂  

( S c h i s m  T 的危機，不過終於被 4 0 0年托萊 

多 會 議 （Council of Toledo  )激烈的行動化 

解 了 。此 後 ，百基拉諾在民間仍享有一定的 

支 持 ，直到第六世紀。

參考書目

H. Chadwick, P ris c illia n  o f AvUa (Oxford, 
1976).

G.A.K.

P risc illia n ism 百 基 拉 諾 主 義 一個本

於 西 班 牙 貴 族 百 基 拉 諾 的 苦 修  

( Asceticism )*運 動 ，地點是西班牙和亞查  

丹 （A q u i t a i n e， 法 國 西 南 部 盆 地 ）的敎 

會 ，時 間 則 是 3 7 0 年 代 。它強調的以守童  

貞 、自願貧窮及素食作靈命進深的方法，並 

特別看重預言 ( P r o p h e c y  )*的恩賜。對一個 

百基拉諾主義者來說，預言是指一種能洞悉 

聖經及次經 （A p o c r y p h a  )*內特別意義的能 

力 。百基拉諾後來成為亞維拉（Avila ) 的主

Procession ( of Holy S p irit) 聖靈之

由 出 參 r 和 子 」爭 辯 （F ilioque C o n 

troversy ) ; 聖 靈 （H o l y  Spirit ) ; 三位一  

體 （Trinity ) °

Process T h e o lo g y進 程 神 學 這是一

個 本 於 懷 海 德 （Alfred No r t h  W h i t e h e a d  ) 

和 赫 斯 安 （Charles Hartshorne ) 的哲學而

發展出來的神學體系。「進 程 」一名即來自 

此二哲學家的中心思想：宇宙並非是寂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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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的 ，萬有皆在改變的進程中。由此他們發 

展出一個獨特的神、人的概念，以及整套神

學 。

懷 海 德 （ 1861 ~ 1947 ) 自 1 9 2 5年起便 

出版一連串相關的文章，結果在 1 9 2 9年出版 

《進程與實有》（ P r o c e s s  a n d  Reality) 。他

在這一系列作品中，發展出一套獨創的、本 

於事件的優先性的形上 ( Metaphysics )*系 

統 。事 件 者 ，即愛因斯坦所言的時間、空間 

和物質完全聯結在一起，這三項因素在以前 

都是分開處理的。此等事 件 （懷海德稱之為 

真實情況，actual occasions )就是宇宙的原 

子 ，每一原子在進程中都是一個點，它裡面 

包含著過去，又吸牧新的可能而成為新的事 

件 ，此新事件即是構成將來的要素。在此進 

程 中 ，最高的原則就是創造力，它不斷帶來 

新 意 ，把善的效益増至最高程度。

赫 斯 安 （1 8 9 7年 生 ） 自 1 9 4 0年代便開 

始出版一系列重要的作品，終於發展出一套 

完整的進程哲學神學來，在神觀上尤為詳  

細 。

隨後幾十年，這套思想經過好些哲學家 

和神學家的精心改善，已有不錯的成績；較 

重要的有柯布（Joh n  C o b b  ' 1 9 2 5年 生 ）、 

葛 里 分 （Da v i d  R. Griffin，1939 年 生 ）、 

歐 格 登 （Schubert O g d e n ， 1928 年 生 ）、 

威 廉 斯 （Daniel D a y  Williams, 1910 ~ 73 ) 

和 福 特 （Lewis  F o r d  ’ 1 9 3 3年 生 ），上述 

均為美國 人，英國人則有畢庭爵（N o r m a n  

Pittenger , 1905 年 生 ）°

大多數的進程神學皆建基於進程神論  

(參 有 神 論 ，T h e i s m * ) 。按懷海德的說  

法 ，神是形上真理最基本的範例，也為毎一 

事件提供起初的方向；故此離開神，人就無 

法明白存有的一般真理或是歷史（History )* 

的自由行動。

進 程 神 學 的 神 觀 叫 萬 有 在 神 論  

( P anentheism ).'它 和 傳 統 神 論 不 一 樣 ， 

因為它把神與宇宙等同了；但它也不是傳統 

的 泛 神 論 （P antheism  )*，因為它認為神比

字 宙 大 ，或說神可以在宇宙之外存在。赫斯 

安和歐格登用人與身體的關係來解釋：我是 

我的身體，但我比我的身體更大。

按懷海德和赫斯安的看法，神的存在是 

必須有的命題，其必須性乃建基於兩個不同 

的 因 素 ，此 二 因 素 又 構 成 一 個 雙 極  

( dipolar ) 的 概 念 。 神 根 本  

( primordial ) 、永 S 和 絕 對 的 本 性 ，就是 

一種思維，此思維能賦予毎一事件有新的目 

標或可能。神自己是會經歷事件的改變，祂 

自 己 「隨 後 」 ( consequent ) 的本性也在改 

變及成長中，因此神是真實地經歷著進程； 

祂 知 道 ，也喜愛這種改變。但經歷某些東西 

就必然與它發生關係，或說是與它作某程度 

的聯合，故此整個字宙的進程就是神了。

懷海德認為神本身就是單一的事件，祂 

在一個行動中就包括了整個進程。近來柯布 

及其他人更指出，神和人是很相似的，兩者 

都是一連串的了解事件，在不斷變化中仍然 

保存共同的特性。

至 於 基 督 的 敎 義 （參 基 督 論 ， Chris, 

tology* ) ，進程神學家便遇上困難了。他們 

看歷史中毎一事件都是;神進入歷史的行動， 

就 此 意 義 而 言 ，它 們 也 就 是 道 成 肉 身  

( Incarnation )* ；這 樣 一 來 ，我們就不能指 

出歷史上有哪一宗是獨一的道成肉身事件。 

再 者 ，他們否認神可以決定事件；因 此 ，沒 

有一事件是單純的神的行動，故 此 ，嚴格來 

說 ，基督的神性使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

像 葛 里 分 、畢庭爵和福特等進程神學  

家 ，都想指出基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意 

思 是 ，基督以絕對的順服來活祂的一生，完 

全符合神的心意。當 然 ，有些人也能在很大 

的程度上順服神，但基督的順服完全到一個 

地 步 ，引進了一種新的順服精神，一種新的 

生活方式。

基督的生命與死亡引發出一個新的羣  

體 ，那就是敎會（C h u r c h  )*。復活的意思乃 

是 ：基督的身體誕生了。對福特來說，這是 

人進化中最重要的一步；現今人類因此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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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了。

論 到 聖 靈 （H o l y  Spirit T ，他們認為那

是神對起初目標的貢獻，因此我們說進程神 

學是屬 於神 體一 位 論 （Unitarianism )*，不 

是三位一體論（Trinitarianism ) 。

他們認為所有事件都有雙重性格—— 道 

成肉身的希自主的，這正反映出他們對敢示 

{ Revelation )*的看法 。因為所有事件的原 

本設計都是從神而來，包括神的行動在內， 

故此每一事件都是敢示，結果傳統對普通啟 

示和特殊啟示的分野就不復存在；毎一事件 

都是特別事件，都是神直接、刻意和有意識 

的行動，毎一事件都包含這種特性。

從另一角度而言，因為毎一事件的真實 

本質都是自決的，神不能保證有任何啟示可 

以真正代表祂。未來是永不可測的，它總是 

開放和自由的；在未來作自我決定之前，它 

是沒有實體的，也是不可測的，就算神也不 

知 道 。故此啟示不可能永遠無誤；有些啟示 

可能比另外一些更獨特，卻沒有一個啟示能 

保證是真實的。

他們認為釋經學（Hermeneutics )*是藉 

著 回 溯 敢 示 進 程 ，來 發 現 神 原 來 的 「心 

意 」，因 此 ，它具有主觀及客觀的因素；讀 

者必須要與經文有交互的作用，才能將經文 

的意思解釋出來。

進程神學的特性，正好指出了存在主義 

者 （Existentialist )*的 人 觀 ，就如海德格  

( Heidegger )* 和 布 特 曼 （Bu l t m a n n  )* 等 

人 。歐格登是發展這一點的重要人物，他認 

為人是一連串分開的事件，每一點與其他各 

點不單是獨立的，與神亦是如此，它總是自 

決 的 ，故此亦是繁乎它自己的實存決定；

「我 」就是此刻決定要成為的那一個。

結 果 ，神的救睛工作包括祂願意接受過 

去的罪惡，把它改變成為善，並且繼續誘導 

人體現真我，接受真的價值。一個人的救恩 

包括他承認 對羣體 （co m m u n a l i t y  ) 的不忠 

( 福 特 、柯布和葛里分），和他願意接受神 

的誘導，成為基督身體的一員。

進程神學的神之所以能保存每一事件為 

「永S 事 件 」，正好為這神學體系加上末世 

論 （Eschatology )*的 層 面 。神繼續獲取的  

知 識 ，不僅為毎一情況保存它的真實（就主 

觀一面而言），祂利用過去把新的可能呈獻 

給 將 來 ，也正是把意義賦予過去事件的途  

徑 。歐格登及其他人利用懷海德的這個概  

念 ，才解釋他們對聖經所說的永生及天堂的 

了 解 。在神的愛中，沒有什麼是被遺忘的， 

一切都給保存下來，且對將來繼續發出有意 

義的影響力。我們也要指出，進程神學所言 

的永生及天堂，並不是指個體繼續有意識地 

存 在 ，而它應用的範圍也是普世的。

福特與柯布等人亦對一般末世論下了許 

多 工 夫 ，這種末世論與他們了解的敎會論有 

直接的關係。他們認為敎會是人類進化歷程 

中 一 個 較 高 的 階 段 （參 創 造 論 ， 

Creation* ) ，這種解釋能讓我們往前看，直 

到神的目的最後終於勝過個別邪惡的事件， 

並且帶來真正愛與平安之羣體的那一天。赫 

斯安把這思想植根於聖經的愛觀內，並稱之 

為真正的聯合。

進程神學家對是否要保留合乎聖經之基 

督敎的問題，有很大的分歧。像福特及好些 

天主敎神學家，很想保持進程神學在要經的 

範 圍 內 ，其他人則只求它存在於廣義的基督 

敎 內 。赫 斯 安 對 佛 敎 （B u d d h i s m  f 及其他 

宗敎中好些近乎進程神學的思想深表興趣， 

假如這些思想與傳統基督敎思想不合，他便 

會不惜放棄後者。就此觀之，福音派對進程 

神學的反應是必然不同的了。

一般來說，進程神學中有好些弱點是很 

明顯的。首 先 ，它的形上學是與聖經中創造 

論和神的照管（Providence )*不 合 ，把一個 

無限的創造者和有限的宇宙完全分隔開來。 

有 些 人 （像赫斯安）辯稱傳統的觀點並不是 

希 伯 來 人 的 ，而 是 希 騰 人 的 ，因此必須丢  

棄 。另有些人則企圖把懷海德的思想發展， 

好容納其中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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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它對道成肉身的看法太一般，以 

至基督的神性在這體系中完全沒有本體論的 

落 腳 處 。同 樣 地 ，它的救讀論也是過於抽  

象 ，沒有審判或真實的救讀意義可言。最 

後 ，進程神學的釋經學把聖經的一切無誤觀 

( 參 聖 經 無 誤 ，Infallibility a n d  Inerrancy 

of the Bible* ) 都 取消 了 。神不能發出任何  

無誤的敢示，而語言亦不可能有完全客觀的 

意 義 （赫斯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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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B.

Progress, Idea o f 進 步 的 概 念 十九

世紀思想的最大特徵就是進步，成因很多 ： 

英國的工業革命成了整個西方經濟急劇増長 

和社會發展的模式；科學的發現及運用，刺 

激大量生產和提高公共衛生的水準，人的思 

想因而更為樂觀，向前瞻望；加上當時歐洲 

文化隨著版圖的擴展而遠披北美，人對未來 

就更具雄心。此時黑格.爾 ( Hegel )•的辯證 

惟 理 思 想 ，亦是知識 ^ 的 藩 導 ，為進化論  

( Evolution )* 預備了沃土。

這樣看來，以進化式的進步觀來作為解

釋世界的一種假設，實在是先於達爾文的進 

化 論 （它本身也不是第一個此類的科學理  

論 ）。但達爾文主義似乎為已然流行的哲學 

思想預備了科學的基礎，而以生物進化作為 

解 釋 一 切 歷 史 發 展 之 鋪 者 ，在 斯 賓 塞  

( Herbert Spencer, 1820 〜 1903 ) 的作品中 

達到高峯。還 有 ，十九世紀中葉還流行以科 

學假設作為一般哲學理論的基礎。不管是不 

是基督敎，很少人不曾受到進化式進步思想 

的影 響，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本 

身的道德發展是互相銜接的，並且其總體路 

向與所謂的生物向上進化的方向，也完全一 

致 。

較 近 期 的 耶 穌 會 人 類 學 家 德 日 進  

( Teilhard de Chardin )*，嘗試把達爾文主

義和基督敎的人觀和救讀論全然融合；與德 

日 進 同 期 的 德 魯 蒙 （H e n r y  D r u m m o n d ,  

1851 ~  97 ) 則 在 其 名 著 《人 的 進 步 》

( A s c e n t  of M a n , 1894 )把這思想普及化。

這種思想最直接的影響是在歷史的寫作 

上 。當時的歷史學家相信，歷史上是有一進 

化過程可以追溯的；基督敎的聖經旣然大部 

分 都 是 歷 史 ，必然大大影響人對聖經的評  

價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斯密特的《閃族宗 

敎》（William Robertson Smith, Religion Of 

the Semites, 1889 ) ，他以自然論閱讀法從 

歷史中找出啟示來。當 然 ，人老早就嘗試用 

自然解釋的方法來讀聖經歷史，從敎會建立 

的第一天開始，懷疑敎會信息的人自然有他 

的一套來解釋聖經；但當時進化論的解釋模 

式實在太流行，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及末期， 

差不多成了解釋輩經的主流。

聖經並沒有說人類歷史是一個進化的歷 

程 ，相 反 地 ，它說人的起點是完美的，後來 

卻 墮 落 （Fall )• 了 ；接下來的故事都是說到 

人怎樣努力撥亂歸正，企圖重建秩序，卻是 

失 敗 （巴別塔、洪 水 、被 膚 ） 。人是在不斷 

退 步 中 ，進步只能從神那裡來。這樣說來， 

自然進化的觀念正是和聖經描述的人和宗敎 

相 反 ，任何人想按達爾文進化論來重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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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都不得不採用普羅克汝斯 ;S 斯的強暴方 

法 （Procrustes，古希腿神話中的強盗，補 

得旅客後將之縛於床上，然後或砍其腿，或 

拉 之使長，以適合其床），硬把聖經的資料 

塞入他理論的框框。這個簡單的事實足以解 

釋之後舊約研究發展史，就是進化論的典範 

( P a r a d i g m  )*被丢棄了，舊約學者仍然按進 

化 論 所 要 求 的 ，硬說先知比律法時代更早  

( 因為他們認為先知傳統是比較簡單，因此 

也是較早的）。

近代的社會發展絵人進化思想致命的打 

擊 ，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核子戰爭的 

威 脅 ；人再度把進化觀念拿回實驗室去檢  

視 ，也不知它能否繼續存活下去。人在經濟 

及科技的發展已證明是脆弱的，它們更不是 

必 然 的 ；至 於 r 人的道德生活比起早期更進 

步 」一 說 ，現今引起了更多的懷疑。救 *不  

僅不是進化的果子，反而是人必須在不斷墮 

落的道德及現實生活中有大革新之後才能達 

成 。人間惟一的進步，就只有神在救恩歷史 

中的進步而已。

另 參 ：聖經批判學 (.Biblical Criticism ) 。

參考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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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ofs of God’s Existence 神 存 在 的

證 明 參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

Prophecy, Theology of 預 言 神 學 我

們可以把預言解釋為 1.認識真理的一種方  

法 ，因此可與哲學作對比。在聖經表達的方 

式 中 ，它 是 2 .聖 靈 （H o l y  Spirit )*神學的一

部 分 ；且是屬於 3 .神 啟 示 （Revelation )*真 

理 的 一 部 分 ，或 就 廣 義 而 言 ，是啟示的整  

體 。預言可以是 4.用很多不同形式的文體表 

達 的 ；5.在正典與非正典均如此。我們會在 

下面進一步解釋上述五點。

1.像哲學一樣，預言的目的亦是要向人 

提供有關神、人和世界的真理，而它處理的 

問題亦可在一些無人不知的哲學問題上表達 

清 楚 ：什麼是真實的？我們怎樣知道真理？ 

應怎樣行事為人？但它不像哲學的是，它的 

起點是神，而它知識的來源是神的啟示——  

是接受的真理，不是由人以自主的理性或經 

驗所得到的真理。故 此 ，預言實在是預設了 

一個超越的世界觀，亦即是一個有創造者和 

靈體參與的實存世界，與世界不相混合，卻 

對世界發生著影響力，並與之有交通，特別 

是 人 ；預言即是其交通的模式與內容，而先 

知則是這種交通的人間媒體。

預言不只是代表著一種追求真理的特別 

方 法 ，按哥林多前書一  1 8 〜三 2 0 的 說 法 ， 

它也是惟一的方法。在 那 裡 ，保羅否認人自 

主的理性是另一追求真理的有效方法，而他 

對希騰智慧的指控，必定包括一般的哲學思 

想 〔G o d e t  ; 另參林前一 19 ~  21 ’ 二 6 ~  8 

之 「智 慧 」 （Sophia ) 〕；這 就 是 說 ，自然 

啟示或洞察力對救睛也是毫無幫助的〔參 0. 

W e b e r  ；巴特 （Barth )*) °

2 .預言的源頭是「神的靈」。這在新約 

是相當清楚的，新約稱預言為聖靈的恩賜或 

工 作 （羅十二 6 ：林前十二 10 ；參較林前十

二 28 ; 弗四 8 ; 帖前五 1 9 及 下 ）；而先知則 

被 稱 作 「屬靈的 」 ( pneum atikos，林前十 

四 37 ；參何九 7 ) 。這種界定在舊約也是如 

此 （撒上十九 20 ；王下二 15 ；代下十五 1 ; 

尼九 30 ：蘇三 8 ；另參彼後一 2 0 及 下 ）；不 

過有些書卷並不強調聖靈的角色，或沒有明 

確的劃分聖靈與耶和華的身分（Lindblom, 

P ro p hec y) 。摩西的希望是所有屬主的人都 

能 成 為 先 知 （民十一  16 ~  29 ; 另參路十  

1 ) ，而約琪則預言神的靈「'曉灌凡有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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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二 2 8 ) ，這對施洗約翰來說是有特別 

意義的 （太 三 1 1 ) ;在主復活後建立的敎會 

也實現了 (徒二 1 6 、33 ) 。

3.神敢示的形式非常多，在耶十八 1 8 是 

描寫 為「祭司講律法，智慧人設謀略，先知 

說 預言 」 （另參賽二十 A  7 '  二 十 九 1 0 〜 

14 ) 。先知可能是羣居的一個小團體或專職 

人士所組織的 （王下二 3 及 下 ，六 1 ) ，另 

有些則寄附在殿中，也有些本身就是祭司， 

像撒母耳、以利亞、以 西 結 ，和 （ ？ ）耶利 

米 （耶一 1 ) 。祭 司 也 有 他 的 「先 知 」位 

分 ，例如解釋 、抄 寫 律 法 （賽二十八 7 ) ， 

故此舊約先知與祭司的職分，並不如有些人 

說的那樣'徑渭分明（Pedersen, J o h n s o n  ) 。

智者與智慧敎師在以色列亦被看作是領 

受並傳遞屬神恩賜的人(創四十一 3 8 及 下 ； 

撒下十四 2 0 、17 ’十 六 23 ；王上三 9 ~  12 

~  28 ； v o n  R a d  ) ，他們與先知亦有某種關 

聯 。在晚期舊約及兩約之間的作品，智慧與 

預言的關係愈來愈密切，有時還有傳統祭司 

的 工 作 ，那就是解釋聖經。再 者 ，這多重身 

分有時腫集於一身，就如但以理，或昆蘭社 

團的智慧敎師（m a 恥 Ifm ) ，以及保羅敎會 

的屬靈人（p n e u m a t i k o i，林前二 15 ； Ellis, 

P r o p h e c y ) 。假 如 「預 言 」一詞是以廣義來 

指 各 類 望 的啟 示敎 導（保羅並沒有這樣用  

過 ，林前十四6 ) ，即可能是指神啟示的整  

體 （彼後一 1 9 及 下 ；另參路十一 5 0 及 下 ； 

徒二 1 6及 下 ；雅 五 1 0 及 下 ）。

4 .有人按體裁及敢示的形式來界定預言 

(參 A une, Rendtorff-Meyer-Friedrich ) ， 

不過預言是不容易作這種歸類的，因為就是 

在舊約聖經，它也有多種體裁，而這一點是 

猶 太 敎 （Josephus, Against A p i o n I, 38 ~  

42 )和早期基督敎（可十二 36 ;徒二 3 0 ，七

37 ) 也承認的。我們也有證據顯出，新約各 

種不同文體的基礎也是先知的工作，也可以 

說 ’是那些具備先知恩賜之人建立的（Ellis, 

'Gospels’ ；參 Lindblom, G esichte ) 。各種 

不同的預言文體，與人傳遞敢示的不同經驗

是吻合的 ；對基督徒來說，耶穌的經驗正是 

此等經驗的原型（H e n g e l  ) 。

5 .先知不是信息是否合法的最後審裁  

者 ’正如 舊 約 （王上二十二；耶二十 三 ，二 

十 A  ) 和 新 約 （林後十一  4 、 13 ; 約 豈 四 1 

~ 3 ) 的先知所引起的衝突，他們傳的道要 

接受幾種測試：他們的預言特性 （林前十四

29 ) 是 否 與 摩 西 （申 十 三 1 〜 5 ) 和耶穌  

(太 七 1 5 ，二 十 四 11 ；彼後二 1 ) 的敎訓相 

符 。只有信息通過這些審查，它才有權柄可 

言 （參 帖 前 五 19 ~  ^  ) 。就算它被裁定是  

神 的 話 ，也不等於它自然地成為聖經的正典 

( C a n o n  ),；預言對當代的領受者有特別而  

直接的用處，只有當它的內容被裁定對後代 

信徒也有用處，是屬於規範的啟示，也就是 

將來的預言亦要靠它來測試，這樣的預言才 

會被認為是正典的作品。

另 參 ：璧靈的 恩賜 （Gifts of the Spirit ) ;  

基督的載分 ( Offices of Chri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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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gen (Lund, 1968)； idem . P rophecy in  A ncien t 
Is ra e l (Oxford, 1967); J. Panagopoulos (ed.), 

P rophe tic V ocation in  the New Testam 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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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Leiden, 1977); J. Pedersen, ‘The Role Play
ed by Inspired Persons."，’ S tud ies in  O ld Testa
m ent P rophecy, ed. H. H. Rowley (New York, 
1950), pp. 127 〜 42; G. von Rad, W isdom  in  Is ra e l 
(London, 1972); R. Rendtorff, R. Meyer, G. Fried

rich, TDNT VI, pp. 796 〜 861; O. Weber, Founda
tio n s o f D ogm atics (Grand Rapids, MI, 1981), 

vol. 1.

E.E.E.

Propitiation挽 回 祭 參 睛

( A t o n e m e n t  ) °

罪

P r o t e s t a n t i s m復 原 敎 此詞之中譯頗

多 ，早期敎會作品多作「抗羅宗」，這是根 

據英文 Protestant (源自 Protestatio ) ，即

「抗議」或抵抗。其歷史背景是 1 5 2 9年德國 

諸侯在斯拜耳會議（Diet of S p e y e r，四月十 

九 日 ），當時占少數的改革派反對占大多數 

的歸服羅馬敎廷之天主敎徒所下的決議，故 

名 。這詞含有強烈反尉天主敎的味道，且以 

信義宗為主；在離開改敎運動日遠的今天， 

有些人認為不需如此，另有些希望與羅馬敎 

廷求同 存異 的敎 派更 覺 不 安，遂 有 「復原 

敎 」、 「更 正 敎 」，甚 至 是 簡 單 的 「基 督 - 

敎 」等 翻 譯 。無論怎樣，這詞在近代已漸失 

其抵抗的意味，它只是指一種接受改敎運動 

( Reformation T 的 信 仰 ，因此是與天主敎  

不 同 之 敎 會 ，而此種信仰基本上是撥亂歸  

正 ，重返使徒信仰之基礎，故譯作更正敎或 

基督敎都可以。

雖 然 「復原敎」一詞最早是指信義宗， 

但 很 快 就 包 括 了 信 奉 加 爾 文 主 義  

( Calvinism )* 和慈運理主義 （Zwingli )* 的 

敎 會 。英 國 國 敎 （參安立甘主義，Anglica- 

nism* ) 與羅馬天主敎的關係一直是不明朗  

的 ，代 表 他 們 整 個 崇 拜 禮 儀 系 統 的 《公禱 

書》，更從來都沒採用過這詞語，任何版本均

如 是 。到了今天，復原敎一詞不僅包括英國 

敎 會 ，連一些比較極端的敎派亦算在其中。

原本復原敎的特徵是在敎義上，例如接 

受聖經是信仰與生活惟一的權柄、因信稱 

義 、信徒皆祭司、惟 靠 信 心 （sola f ide) 、 

惟 靠 恩 典 （sola gratia ) ，這些所謂的復原 

敎 原 則 （Protestant Principles f 。同樣重要 

的 ，還有相信神的超越、原 罪 ，和罪人必須 

神恩才能認識神等，這些重點都是用來對抗 

自 由 神 學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ism an d Conservatism in 

T heol o g y *  ) 的 。在個別信徒的生活上，復 

原 敎 強 調 讀 經 、聽 道 和 傳 福 音 ，多於守聖  

禮 。復原敎雖然沒有修道院，也不贊成苦修 

的原 則，他們對信徒的道德要求卻是相當高 

的 。復原敎敎會在柜絕了傳統與敎廷作為釋 

經的權柄後，鼓勵個別信徒自行解釋，相信 

聖靈個人性的敢迪比敎會領袖的解釋更有  

效 ；好些學者認為這一點是復原敎比天主敎 

或東正敎更易鬧分裂的原因。

二十世紀初期，學者傾向把復原敎分作 

舊新二期，倘若說舊派特別關注敎義，新派 

則重視實踐與工作；一方面他們堅持敎會與 

國家分立的原則和容忍異己，這與當代的政 

治和神學氣候配合；但另一方面，新的復原 

敎在學術與宣敎上，亦取得長遠的成果。在 

學術上包括聖經研究，接納自然科學和生物 

科 學 的 成 果 ，並且努力調和二者。在宣敎  

上 ，由平信徒發動及持守的宣敎運動此起彼 

落 ，宣敎機清亦一間比一間宏大，參與工作 

的多元化更是上一代所不能想像的。而宣敎 

機構也不是各自為政，它們愈來愈體會聯合 

宣 敎 的 重 要 ，由 此 而 產 生 合 一 運 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不單影響著整 

個復原敎的面貌，連接受復原敎邀請參與合 

一對談的天主敎和東正敎，也在重新修訂她 

們與別的敎派的關係。當 然 ，如此就預言三 

大敎派會有復合的一天，純是不顧現實的夢 

話 ；比較穩妥的看法是：這些新發展正在改 

變整個基督敎的結構、崇 拜 ，以及與其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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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和無宗敎者的關係。

參考書目

Karl Barth, P ro testan t Theology in  the  
N ineteenth C entury (1972)； R. W. Dale, P ro testan t
ism , Its  U ltim a te  P rin c ip le  (1874); J. Dillenberger 

and C. Welch, P ro te stan t C h ris tia n ity ; A. Heron, A 
C entury o f P ro testan t Theology (1980)； P. Schaff, 
The H isto ry o f the C reeds, vol. 3 (1878); R. H. 
Tawney, R e lig ion  and the R ise o f C a p ita lism , A 
H is to ric a l S tudy (1926); J. S. Whale, The P rotes
ta n t T ra d itio n (1955).

楊牧谷

Protestant Principles 復 原 敎 原 則 大

體 上 說 ，這 個 專 有 名 詞 是 指復原 敎 （更正 

敎 ）的中心思想，也是三個主要改敎家：路 

德 （Luth'er )* ' 加 爾 文 （Calvin )*和慈運理 

( Zwingli )•的 重 要 敎 義 ，包 括 因 信 稱 義  

( Justification )*、聖 經 （Scripture f 、政敎 

關 係 （C h u r c h  an d State f 、信徒 皆祭司  

(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 與 聖 禮  

( Sacrame nt f 等 敎 導 ，是當時一切與羅馬  

天主敎劃分界線的敎義，和生活與工作的原 

則 ，因此採用復原敎此名稱。改敎後人多使 

用 其 意 義 ；但到了田立克（Tillich T ，他把 

這詞語專門化，以復原敎原則與天主敎的敎 

義傳統比較，並且指出後者要不斷接受前者 

的糾正和更新，因為他認為復原敎原則是符 

合聖經的，屬於真理的源頭，敎義傳統卻是 

由之而出的支流，故需不斷地接受審查和校 

正 。

我們且就復原敎幾個重要原則解釋於

下 ：

1 .因信稱義。這是整個改敎運動的中福 

神 經 ：到底人得救是自力更生，還是靠他力 

重 生 ？羅馬天主敎並不否認耶解救瞻的能  

力 ，只是強調在稱義一事上，人有不能替代 

的責任。同樣地，改敎家從來都沒有輕忽人

的責任 ，但認為人能從罪惡過犯的死亡中睡 

醒過來回應神，以致最終能在神面前被稱為 

義 ，都不是人能靠功德 （Merit f 可以賺取  

的 ，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恩典，而人惟一能有 

分的只是信心。這種對救恩的不同了解，一 

直成為復原敎與天主敎的分歧，直到二十世 

紀由合一運動發出的對談，仍然是兩者爭辯 

所 在 。

2.聖 經 。復原敎肯定，塗經是信徒信仰 

與生活的惟一標準（sola Scrip tura ) ，並且

強調一切解釋都只是解釋，絕不是經文本身 

的延續，不管這種解釋是由敎廷議會或釋經 

專家提出來。改敎家的立場只有一個自標， 

就是把最高的權柄留給聖經，而不是留給人 

或人的組織。改敎家當然不是不重視敎會傳 

統 ，他們對古代敎會大公會議制訂的信經是 

尊 重 的 ，對敎父的作品亦十分看重，只是不 

能接受聖經要屈服在敎會傳統下。事 實 上 ， 

所有與聖經具同等地位的事杨都是不容許  

的 ，故 曰 「惟獨聖經」。

3 .聖 禮 。改敎家認為神的道有可見與不 

可見兩種，不可見的聖道就是神的話，可見 

的璧道便是聖禮。有聖經根據的聖禮只有兩 

種 ， 即 洗 禮 （Baptism f 及 聖 餐  

( Eucharist T ，而不是天主敎奉行的七聖  

禮 。雖然復原敎中對聖餐的看法各有不同， 

但大家都同意，輩餐不是另一個獻祭，而只 

是主臨格的壁禮。至於以什麼形式臨在呢？ 

路德認為是真實的親身臨在，這觀點較接近 

天 主 敎 的 了 解 ；加爾文則強調是屬靈的臨  

在 ，但餅與酒仍不能等同於僅有象徵價值的 

「符 號 」；慈 運 理 認 為 信 徒 相 通 ，共領一  

餅 ，即是主的臨在。今天大多數復原敎信徒 

傾向於慈運理的解釋，福音派尤然。

4 信徒皆祭司。整個改敎運動的導火線 

是販賣赦罪券，而赦罪的基本概念乃是，認 

罪與赦罪的權柄是操縱在祭司，以及由此衍 

生的整個聖載階級。馬丁路德從聖經的敎導 

中 指 出 ，一切信徒皆有直接向神認罪的權  

利 ，因為所有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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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罪的權柄則屬於神，不是屬人。這個思想 

帶給信徒莫大的自由和責任，向時震動羅馬 

敎廷的權 威 和階 級結 構。自 此 「信徒皆祭  

司 」成了復原派各支派共守的原則。到了二 

十世紀中到末，此原則再次受到重視，由平 

信徒組織的機構和推動的事工，大大幫助了 

敎 會 的 擴 展 ，並 且 加 速 敎 會 處 境 化  

( Contextualization )* °

5.教會與國家。中世紀羅馬敎廷不少罪 

惡是源自敎廷與皇宮的勾結串連，聖與俗的 

權力合壁是足以敗壞任何人的；故此改敎家 

一早便定了原則，敎會與國家不宜結連，乃 

應 各 屬 本 分 。敎會要專注屬靈的敎導與牧  

養 ，而國家則應負責人肉身及今生的事務。 

但自改敎運動之後，一些地方的信義宗和聖 

公 會 ，接受俗世掌權者為敎會的元首，且倡 

導敎會應完全順服於國家，因此招至伊拉斯 

都 主義 者 〔Erastianism ; 參 國 家 （State T 〕 

的識諷。另一方面，有些極端改敎家則要求 

敎會與國家絕動分開，且視這種分別為生死 

枚 關 的 事 （參極端改敎運動，Reformation, 

Radical* ) °

隨著宣敎運動的發展，復原敎的原則由 

歐洲傳至美國、加拿大、澳 洲 、紐 西 蘭 、東 

南 亞 、非洲與甫非。就廣義而言，跟隨改敎 

運動而接納復原敎原則的敎會，信徒人數在 

1993 年是 382,374,000 ( 根據 1994 Britanni- 

ca Book of the Y e a r) ，這是不把逾七千萬 

的聖公會信徒算在內，因為有些聖公會領袖 

非常反對人稱他們為復原敎。

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夕，敎會許多事情都 

改 變 了 ，最 起 碼 ，天主敎早就沒有了售賣赦 

罪券的事，而復原敎一些敎堂反有加強神職 

人員特權的傾向；再加上近代合一運動竭力 

推動的對談，今天敎會自然沒有改敎運動時 

期那樣董視復原敎的原則。但在不以分裂為 

目標，只在不斷審查敎會的見證有沒有偏離 

正道的原則下，復原敎的原則仍是有用的。

另 參 ：復原 敎 （Protestantism ) °

參考書目

參復原敎‘的參考書目欄‘

楊牧谷

P ro vidence神 的 照 普 神 的 照 管 、供

應 ，或 引導 、預 備 ，在任何對至高神的信念 

中皆不明顯。要為神下一個合適的定義，就 

必須包括祂是主宰歷史及其中的一切這概  

念 ；不過基督敎對神的照管這敎義，所根據 

的卻不是形上學的膽測，而是聖經的敎導。

神的照管是指良善的神實行主權（參神 

的主權 ，Sovereignty of G o d *  ) ，所以一切 

發生的事都是有計畫和被引導的，目的就是 

成就神美善和榮耀的旨意，也是萬物被造的 

意 旨 。此等事件包括了自由媒介的行動在  

內 ，人雖然是自由和個人的，也要負責任， 

他的行動卻又是在神的旨意之內；'故此神之 

照管包含了自然和個人的事件在內，二者均 

在神的旨意下聯合。

神的照管與創造（Creation )*必須仔細 

分別開來。按壁經說，維持及引導萬物是在 

它 們 被 造 之 後 ，因 此不 能 混 靖 。其中的分  

別 ，部分原因是因與果的先後問題：神首先 

創 造 ，然後維持與引導。不過這秩序還有一 

個重要的 道德 意 義 在內 ：基督敎的神義論  

( T h e o d i c y  ),旣然強調原創造（創 一 ）是美 

善 的 ，又承認人墮落（Fall )*後萬物均經歷 

嚴重的改變，神的照管便主要是處理墮落後 

的秩序了。假如我們把這敎義與創造論混在 

一 起 ，無疑就是把罪惡加於神美善的創造。 

我 們 當 然 可 以 辯 稱 ，有 神 的 進 化 論  

( Evolution )*與創造論和神的照管沒有衝  

突 ，但任何理論若不能明確地分辨二者，都 

是不可接受的。

神照管的敎義可以防範三類主要的讓

誤 ：

1 . 自然神論■ ( D e i s m  f 。自然神論者  

說 ，神與字宙現在一切的工作都是無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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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祂創造了這個宇宙，然後就放手不管， 

讓它像個機械鐘一樣自己運作。神照管的敎 

義則堅信，神參與人每一事件，並且作工， 

又維持著毎一個自然的程序；故 此 ，自然律 

只代表神目的的 S 久和一致，自然秩序和人 

同樣表達神的個人管治。

2 .宿 命 論 （Fatalism J 。這個異敎論調  

透過占星術大大流行起來。神的照管把自然 

界個人化，而宿命論則把人非個人化。人的 

自由行動不再是自由的，因為星座的預測  

( 不是先知的預言）沒有個人回應的空間。

神的照管論永遠不會否定人的自由，它只是 

肯定在人的自由之上，有一更高的秩序與目 

的存在。

3.機 緣 翁 ( C h a n c e  ) 。神照管論肯定歷 

史是有方向，也有目的的，故此它能給我們 

這個墮落的世界帶來希望。就如加爾文所  

說 ，神是掌舶者。我們常說，神的照管有一 

般和特別的分別（後者指具有某種對人特別 

有益的目的），但我們也許不應過分強調二 

者之分別；聖經說到神特別關懷自然界（如 

太 十 29 ~  3 9 的麻雀 ）；而 神 績 ( Miracle )* 

是神特別照管的行動，那是神為了某個特別 

自的而暫時變更自然律的運作。

神的預備顯出祂的恩慈（太五 45 ) ，對 

信徒而言更是如此，因為聖經說，萬事都互 

相 效 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八 28 ) 。這 

樣 看 來 ，在此敎義中，神的主權便成了實際 

的希望和信徒得安慰的基礎。

參考書目

G. C. Berkouwer, P rovidence (Grand Rapids, 
MI, 1952)；加爾文著，《基督敎要義〉上冊，檢慶譽 

等譯’文藝，®1991 (J. Calvin, In s titu te s I.xvi, xvii).
N.M.deS.C.

Pseudep igrapha偽 經 偽經一詞由兩

個 希 腿 文 合 成 ： p s e u d ，偽 造 、假 的 ； 

ep ig raphos，題 名 、書 名 ，合起來是指錯誤

地把某一作品算入某人之上。它和另一個詞 

的 意 義 很 接 近 ： p s e u d o n y m o u s， 「偽

名 」。就如查理沃夫指出的，「學者只是指 

出 其 題 目 是 『錯』 的 ，至於作品本身，卻可 

能是無價之寶」。現在我們是以此名來指一 

組假借舊約或新約人物作為書名的作品。這 

些書雖借古人的名字來増加它的可信，本身 

卻為我們提供了很重要的資料，像猶太敎的 

背景及基督敎的起源等。

在主前三世紀到主後二世紀期間，有一 

大批猶太作品假借聖經重要人物的名宇發  

表 ，學者把它們分作舊約偽經與新約偽經兩 

大 類 。舊約偽經又可分作六種體裁：一 、預 

言 性 （apocalyptic ) ，如 ：以諾 書 、以西結 

預 言 、以 斯 拉 異 象 等 ；二 、遺 訓 性  

( testament ) ：十二列祖遺訓、摩西遺訓、 

所羅門遣訓等；三 、舊約神話的擴充：阿里 

斯提 亞 書 （L e tte r of A risteas ) 、以賽亞拘 

道及升天記、亞當與夏娃之書；四 、智慧文 

學 ：馬 加 比 三 書 、四 書 、叙 利 亞 門 安 德  

( Syriac-Menander ) ; 五 、禱 文 與 詩 篇 ： 

瑪 拿 西 的 祈 禱 、所 羅 門 詩 歌 、雅 各 禱 文 ； 

六 、猶太一希羅作品之殘篇：偽希職詩人殘 

篇 、悲 劇 作 家 以 西 結 、釋經家阿立斯體亞  

等 。

新約偽經的分類較不容易，多有介乎舊 

約 與 新 約 之 間 的 ，例 如 ：所 羅 門 頌 歌  

( Odes of Solomon ) 是聖詩集 ，很可能是 

一個由猶太敎坂信基督敎的人寫的，時間約 

在主後二世紀，按成書時間應屬新約，按其 

名亦有人編入舊約偽經內。除此之外，許多 

作品假借新約的重要人物發表，像馬利亞、 

保 羅 、彼 得 等 ，包括耶穌在內，此類作品被 

收 入 《新約次經與偽經》（N ew  Testam ent 

Apocrypha and Pseudepigrapha, ed. b y  J.

H. Charlesworth a n d  J. R. Mueller, 1987 ) 

之 內 。

為什麼主前三世紀到主後二世紀有這麼 

多偽經及次經呢？原來這是當時的風尚，自 

覺獨得天敢的作者皆會借古諭今，動機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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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甚至是 r 狐假虎威」都沒有關係。真正的 

原因還算是高尚的。舉 例 說 ，尊敬聖經的偉 

人 ，紀念他們的言•行封猶太文化及作者個人 

生命的正面影響，肯定古代聖經故事的現代 

價 值 ，和需要填補他們認為是遺佚或不全的 

部 分 ，以及因為相信啟示未完，要作補遺及 

解釋等。

正典聖經不是一部百科全書，裡面是否 

有部分與它的主題無關，都沒有提及；偽經 

與次經在某程度上能補上一筆，因此要得一 

個較全面或較平衡的圖畫，偽經是不能忽略 

的 。

另 參 ：次 經 ，新 約 （Apocry pha,  the N e w  

T e s t a m e n t  ) ; 次 經 ，舊 約 （Apocryp ha, 

the O l d  T e s t a m e n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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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亞

略 巴 古 的 偽 丢 尼 修 五到六世紀一個不知 

名的作家，可能是敛利亞人，是基督敎新柏 

拉 圖 主 義 的希 騰 神 學 家 ，作品極具影響力

( 參柏拉圖主義，Platonism*") 。

此人留下的作品共有四篇論文，以及十 

封寫給使徒時代之人的信（信中亦提及一些 

其他已然失傳的作品）。《神的名字〉（The 

D ivine  Nam es ) 是根據聖經提供神的名字  

來 解 釋神 的 屬性 。《屬天層系》（Hea\^en,y 

H ie ra rc h y) 是 以 三 重 層 系 來 解 釋 天 使  

( Angels )*的分制和工作：就如撒拉弗——  

基 哪 —— 寶 座 ；執政的—— 掌權的—— 管 

轄 的 ; 權天使—— 天使長—— 天 使 ；以及三 

重成聖的程序：潔淨—— 光照—— 成 聖 。《敎 

會階級 》 （Ecclesiastica l H ie ra rc h y ) 一書 

則處理敎會階級的結構（例 如 ：敎尊一 祭 

司 —— 助 祭 ；修 士 —— 平 信 徒 —— 學道  

者 ）；此 外 ，亦處理此一等階級在祭典或聖 

禮 中 的 功 用 。《神秘神學 》 （The M ystica l 

Theo lo g y，包利民譯，道風山 ，1996 )討論 

人透過正面與反面（參反面神學，A p o p h a -  

tic Th eo l o g y * ) 的 途 徑 ’以達到神人契合的 

神秘經驗。

明 顯 地 ，我們若按他書信的稱謂和作者 

的自稱，他就是使徒行傳十七 3 4 的 「亞略巴 

古的 官 丢 尼 修 」。這 觀 點 在 6 4 9 年大行其  

道 ，那一年拉特蘭會議 ( Lateran Council )

在 羅 馬 召 開 的 是 反 對 基 督

志 說  〔Monothelitism ; 參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f] ’會中就是把丢尼修的作  

品當作是有權柄的資料引用。這個看法很早 

就為一些具影響力的敎會作家接受，就如大 

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the Great f 、拜占庭的李 

安 迪 〔Leontius of B y z a n t i u m， 543 年 卒 ； 

參 位 格 （Hypostasis )**〕及 馬 克 西 母  

( M a x i m u s  T 。丢尼修的作品既得了這樣的 

地 位 ，很快就傳開了，對東西方敎會都發生 

巨大的影響，而且歷久不衰。

到了中世紀末，此組作品的真實性被冗 

觸 ( L o r enzo  V a l l a，約 1406 ~  57 ) 質 疑 ， 

特別是伊拉斯姆 ( E r a s m u s  )*，卻沒有得到 

普世承認，此後爭議一直沒有止息。這情況 

在改敎時期是如此，直到十九世紀都沒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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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 1895 年 ，史 迪 馬 亞 （Joseph Stigl- 

m a y r  ) 和科赫 ( H u g o  K o c h  ) 分頭研究，並 

公 布 結 果 ，指出這組作品是參照蒲洛克魯  

( Proclus, 411 ~  8 5 ，新柏拉圖派哲學家） 

的書寫成，而書中許多禮文儀式都是頗晚期 

的 ，於是確定此書是五世紀晚期一個活在救 

利亞的信徒寫的。自此之後，很多人嘗試找 

出作者真實的身分，可惜沒有什麼結果。惟 

一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必然是個基督一性說 

者 （M o n o p h y s i t e  )*，或傾向基督一性說 °

一個顯淺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個無名的 

作者能對後代不同環境和時代的神學家，發 

生這樣巨大的影響力？此問題看來只有一個 

答 案 ，就是它的內容異常突出，而作者的思 

想又出類拔萃。早期敎會深受兩種思想的影 

響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和新柏拉圖 

主 義 （參柏拉圖主義 " ），偽丢尼修的作品  

正好向這兩個挑戰提供回應，方法不是根據 

二者相反的特性來回答，乃是指出一種包括 

並超越二者的大公整體性。針對諾斯底主  

義 ，它強 調 神 是 不 可 知的 （a n a i y m o s  ) ； 

而 針與 新柏拉 圖主義，它則指出神的可知  

( polyO nym os， 神 有 很 多 名 字 ； 或 

apeirO nym os，有 無 限 的 名 字 ）° 換句話  

說 ，神與世界的關係既是超越的，也是普遍 

存 在 的 ；前者是指馳的本體，後者是指祂的 

工作與能力。此論點是根據屬靈大師所了解 

的聖 經，以及對自然界的真正了解而產生的 

辯 護 ，並且在基督敎苦修（Asceticism )*生 

活中找到支持。

丢尼修的作品事實上是一套神學或哲學 

神 學 （這觀點仍頗有爭辯的餘地），一共分 

為 三部分：正 面 、表徵和神秘的，這些剛好 

分別代表三位一體（Trinity f 的三位（就神 

學層面而言）；人透過潔淨、光照和得榮耀 

〔或 神 化 （Deification T ，或與神聯合〕而與 

三 位 一 體 溝 通 的 進 程 〔就 人 類 學  

( A n t hrop ology )*層面而言〕；這也是宇宙  

的三重結構。

正 面 神 學 （cataphatic theology ) 是在

《神的名字》一書上發展的，那是指人在神的 

行 動 （或能力或屬性）上所認識的神（參神 

的 知 識 ，K n o w l e d g e  of G o d *  ) 。表徵的神 

學是在《屬天層系》、《敎會階級》和《第九篇書 

信》（Epistle I X ) 發展出 來 ；那是指神賜下 

敢 示 [theophanlai; 參 啟 示 （Revelation T] 

的世界中的三重知識（亦即包括感官世界、 

屬物世界，和天使的屬天世界），以及靈魂 

運作的方向  > 由 感官 的世 界 到 敎 會 的 （潔 

淨 ），由敎會到屬天的（光 照 ），以及由屬 

天的去到屬神的 ( 神化> ) 。最後一個階段是 

從《奥秘神學》發展出來。

雖然偽丢尼修沒有一本書可以說是具有 

周詳的神學體系，他全部的作品，卻是非常 

一致又有體系的神學。他的詞章十分新奇， 

強調比較和特出，文風卻毫不吸引人。基督 

論 **似 乎 和 哲 諾 ( Z e n o  ) 的 Heno t i k o n 

( 482 )相 近 ；而說來奇怪，它的中心思想， 

竟 然 是 r 一種新的神人二性兼備的能力」

( "theandric energy', Epistle I V ) ’ 而不是 

傳 統 的 「一 性 」或 「二 性 」。我們可以暫時 

不管此組作品的作者問題，然而要清楚明白 

東西方的歷史神學，就不能不研究這組作品 

的內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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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of Religion 宗 敎 心 理 學

宗敎心理學不只一種，而是有好幾種。原因 

是今天心理學家的研究與趣非常多元化，從 

生物學的角度來研究行為，到從社會心理學 

的因素，研究影響人之態度與行為改變的都 

有 ；這麼廣泛不同的方法，自然會對宗敎行 

為怎樣產生，而宗敎信仰與態度又怎樣形成 

等 問 題 ，有很不同的答案。從廣義而言，心 

理學家尉宗敎（Religion ),的根源與結果是 

至 感興 趣的，赫恩梳之《英國心理學簡史， 

1840 ~  1940) ( L. S. H e a r n s h a w ,  A Short 

H is to ry of B ritish  Psychology, 1840 ~  

1940, Lo n don,  1964, pp. 292 ~  5 ) 指 出 ，在 

十九世紀末共有四種因素 B 合 ，造成日後研 

究宗敎心理學的基礎：高 爾 頓 （Galton ) 對 

宗 敎 表 現 （如 禱 告 ，P r a y e /  ) 的 研 究 ；人 

類學者如弗雷澤（Fraser ) 對比較宗敎學和 

宗 敎 起 源 的 研 究 ；神 學 家 如 英 革 （Inge, 

1860 ~  1954 ) 對神秘主義 ( Mysticism )* 和 

宗 敎 經 驗 ( Religious Experience f 的研  

究 ；以及對宗敎心理學開始作系統研究的最 

佳 例 子 ：斯塔布克的《宗敎心理學》（E. D. 

Starbuck, The Psychology of Relig ion, 

L o n d o n ,  1899 ) ，和詹晦士的《宗敎經驗之類 

別》( William James, Va rie tie s  of R e lig ious  

Experience, 1902; ed. M .  E. Marty, H a r 

m on d s w o r t h ,  1983 ) °

我們可以繼續討論分別宗敎與非宗敎， 

甚至反宗敎的活動是什麼，詹姆士 ( 1842 

~  1910 )卻只分開建制性宗敎（institutional 

religion ) 與 個 人 性 宗 敎 （personal re

ligion ) 。他 說 ，建制性宗敎是關心「神 學 、 

禮儀及敎 會 組 織」，而個人性宗敎則關心  

r 人本身的內心意向、意 識 、貧 乏 、無助和 

不完全」。

詹晦士其中一個影響久遠的貢獻，是把 

宗敎分作「健康的」和 r 病態的」兩 種 ，而 

造成此種分別，詹海士認為與人的個性與性 

情 有 關 。詹姆士像斯塔布克一樣，也認為悔 

改 歸 正 （Conversion )*是成年人正常發展的

一 部 分 ，是潛意識成熟的過程，能讓人的自 

我統一起來。普拉特（J. B. Pratt, The R e li

g iou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24 ) 認為

宗敎發展分為幾個階段，由原始到理性和感 

情 ，而這幾個階段是所有宗敎都有的。相反 

地 ，拉巴在《宗敎的心理研究》（J. H. Leuba, 

Psycho log ica l S tudy of Relig ion, N e w  

York, 1912 ) 作的宗敎分析，提出較多的批 

評 ，他站在一個自然論的角度來看宗敎，認 

為宗敎生命完全可以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原 

理 解 釋 。按拉巴的意見，人是透過宗敎來尋 

找 方 法 ，去滿足需要和對更美生活的訴求。 

詹姆士承認生命中的確有一更高能力的存  

在 ，拉巴則認為根本沒有所謂的超越者存  

在 ，或者說與人的宗敎經驗有關的源頭並不 

存 在 ；按泣巴的意見，假以時日，對有位格 

之神的信仰是會解體的。 ’

圖 萊 斯 的 《宗 敎 心 理 學 導 論 》（R. H. 

Thoules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sycholo

g y of Relig ion, Cambridge, 1923 ) ，大體上 

是跟隨詹嫁士的路線。他仔細地研究與宗敎 

信仰有關的因素，以及意識和無意識進程扮 

演的角色。他動個別現象亦加以研究，包括 

禱 告 、歸正和奥秘經驗。就如圖萊斯說的， 

當他的書在 1 9 6 1年再版時，他的與趣已轉到 

宗敎意識，而不再是宗敎行為；他注意的不 

再是統計研究，而是個案歷史的材料。該書 

在 1 9 6 1年再版，他重申自己相信信仰背後必 

有終極的奥秘。

雜洛伊德的宗教論

弗 洛 伊 德 （S i g m u n d  Freud, 1856 ~  1939 ) 

的 觀 點 ，可分作論原始宗敎和已發展的宗  

敎 。在 《圖騰舆禁忌》（Totem and Taboo, 

London, 1913 ) 中 ，他說宗敎的起源，乃在 

r 戀 母 情 結 」 （Oedip us  c o m p l e x  ) 與圖騰 

主義的心理連結，這在小的原始部落可以觀 

察出 來 。「戀母情結」是弗洛伊德對年輕人 

在無意識層僧恨父親而起的名詞。他認為原 

始部族的年輕人是為了霸占父親的妻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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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父親殺死。按這理論，「圖騰宴就是為了 

記 念 這 個 可 怕 的 行 動 ；人 的 罪 咎 感  

( Guilt* ；原 罪 ）是 這 樣來 的 ，它同時也是  

社會組織、宗敎與倫理規範的起源」。弗洛 

伊德認為這些看法提供了原始宗敎發展的線 

索 ，特別是那些包含父系中心的圖騰制度的 

宗 敎 。當他寫《圖騰與禁忌》的 時 候 ，人類學 

的知識非常有限；到了今天，我們知道弗洛 

伊德賴以建立理論的所謂事實，原來是錯誤 

的 ; 難怪他許多理論都是誤導的了。在《摩西 

與一神論》（M oses and Monotheism , L o n 

don, 1939 ) 中 ，弗洛伊德在宗敎起源的問題 

上又有新的膽測性的理論；但隨著人類學的 

發 展 ，他缺乏根據的理論引起愈來愈多爭論 

(參 B. Malinowski, Sex and Rep ression  

In P rim itive  Society, L o ndon,  1927； idem. 

The Foundations of Faith and Morals, 

London, 1936 ) 。

弗洛伊德對高度發展之宗敎的看法，記 

在 《幻 象 的 將 來 》（ The Future of an Illu 

sion, London,  1934 ) ，和 《文化及其不滿》 

( C iv iliza tio n  and Its  D iscontents, London, 

1 9 3 9 ) 兩 本 書 中 。對 弗 洛 伊 德 來 說 ，「幻 

象 」代表所有由人之渴望衍生出來的信仰系 

統 。他小心地指出，這個基礎並不暗示那個 

系統是錯誤的；但他明確表示基督敎是錯誤 

的 。他不否認宗敎有正面的功用，例如在惡 

劣環境下為人提供安全感，並且文化的發展 

亦證實宗敎是倫理標準的重要來源。不過他 

認為人現在已經成長，此等基礎對現代人已 

經沒有價值；現代人必須建立理性的基礎來 

過文明的生活。

弗洛伊德對宗敎的結論是一 宗敎只是 

一種過渡時期的社會精神病，人若要變得有 

敎養又能應付現實生活，就必須擺脫宗敎。 

他是本於此點來強調，過去宗敎怎樣為人提 

供了逃避現實生活的途徑。當人面對自然界 

的挑戰與迷團，和社會給予個人的限制，弗 

洛伊德認為宗敎一方面能解釋此等謎團，另 

一方面又為人的限制提供逃避的方法。弗洛

伊德以為，人是以神來作為理想的父親，這 

種看法與上述視宗敎為保護及逃避的理論， 

有密切的關係。這樣說來，宗敎便成了孩子 

與他父親的關係的投射，以致儘管有許多不 

同的神，歸根究底也只是放大了的父親形像 

而 已 。

楊格的宗教論

楊 格 （Carl Gu s t a v  Jung, 1875 ~  1961 ) 有 

一段短時間曾與弗洛伊德一起工作，亦從心 

理分析的傳統整理出他的宗敎觀。他在與弗 

洛伊德共事的期間寫了一本小書，表明他也 

接受以神為父親人物的看法，且與弗洛伊德 

的看法很相似。但他很快便改變主意，並且 

為宗敎起源提出新看法：他認為所有宗敎均 

有心理學根源，也就是所謂人類的「集體的 

無 意 識 」 （collective unconscious ) 。對楊 

格 來 說 ，宗敎不是一套神學概念，它基本上 

是一種經驗，因為人透過這些經驗才能整理 

出神學概念。這卻不能說楊格理解的神只不 

過是無意識層的一個精神事件。他仔細地指 

出 ，凡存在於人之精神的，皆存於實有，他 

常 稱 神 為 「神 形 像 」 （G o d . I m a g o  ) ，或 

「神表徵」（G o d - s y m b o l  ) ：在這方面，他 

認為自己是緊接著艾哈特（ Eckhart T 的傳 

統 ，艾哈特說，「神之本體屬於靈魂，但祂 

的神格卻屬於自己」 （參 神 修 神 學 ，M y s 

tical T heology* ) 。因此對振格來說，在靈 

魂中遇到的神（神 形 像 ），正是宗敎經驗中 

的 神 ；但神格卻遠在我們的經驗及認知能力 

之 外 ，也是心理學的範圍所不及的。這觀點 

使楊格能從心理學、歷史及神學的角度來批 

評基 督敎國 度的分裂。對 他 來 說 ，改敎家 

( 參 改 敎 運 動 的 神 學 ， Reformation 

T h e o l o g y *  ) 的信念若從 艾哈 特的 角 度 來  

看 ，亦只不過是他們所經驗的神，卻不必然 

是整體的。不過從心理的需要來說，敎會是 

一個必須有的建制；有了敎會，人的宗敎生 

活才能受到保護，免受集體無意識層而來的 

原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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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敎會觀大大加強了表記的意義，它 

們成了屬靈清通和經驗的媒介，而敎會這個 

屬靈羣體的重要亦被重視，那是個別信徒能 

享受一種安全又正當之實體經驗的地方。楊 

格認為更正敎改敎運動並不接受這兩個思  

想 ，他覺 得 更 正 敎 〔參 復 原 敎 ，Protestan- 

tism* ) 最正面的特性，乃在它本身是一個屬 

靈的冒臉，因 此他說：「更正敎完全只屬於 

神……假如更正敎徒甘願喪失他整個敎會而 

仍然能存在下去，仍然是個更正敎徒，他對 

神就 是完 全 不 設 防 ，不再被牆璧或羣體保  

護 ，那麼他就有一個獨特的屬靈機會，可以 

獲 得 即 時 的 宗 敎 經 驗 」 （Psychology and  

R e lig io n  ; W est and East, in C o llec ted  

Works, vol. 11’ L o n d o n  a n d  N e w  York, 

1958, p. 4 8 ) 。對楊格來說，一個人若要保  

存完整的性格 （或用他慣常的說法，是屬靈 

上 快 樂 的 靈 魂 ），必須要為某些目的來生  

活 ，某個可以與之聯合的對象，楊格認為這 

就是宗敎對人類的真正角色。至於此等心理 

學上的事實，怎樣與客觀真理聯上關係，楊 

格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弗洛伊德與楊格對其他心理學問題的了 

解都非常不同，特別是宗敎在個人生命上的 

角 色 。楊格告訴我們，弗洛伊德似乎太側重 

從人性的軟弱來了解人，而楊格自己對人性 

就比較正面和樂觀；又因為弗洛伊德用神經 

質的頭腦來了解萬物，故此不能封宗敎有正 

確 的認識；這樣一來，弗洛伊德與楊格在宗 

敎上就不可能意見一致了。對弗洛伊德來  

說 ，心理學指出宗敎是一種精神病，是可以 

去 除 的 ，而它的病人也可以治癒；但楊格則 

認為宗敎是人類的基本活動之一，心理學的 

任務不是要辰低宗敎，而是嘗試了解在宗敎 

情 況 下 ，人的本 性會 怎 樣 反應 。斯賓克斯  

( G. S. Spinks )在分辨弗洛伊德和楊格的觀 

點 時 說 ：r 對弗洛伊德來說，宗敎是一種過 

分的神經官能症，他從來沒有修正竭這個判 

語 。對楊格來說，沒有宗敎才是成年精神素 

亂症的主要成因。這兩句話足以顯出他們對

宗敎立 場的 分歧 是 多 麼 大 」 (P sycho log y  

and R e lig ion ’ London, 1963 ) 。

其他心理學對宗教的研究

奥爾波特雖然不及弗洛伊德和楊格出名，他 

的研究卻很有建樹 （G. W .  Allport, The In 

d iv id ua l and H is Religion, London,

1 9 5 0 ) 。他追溯宗敎在人生不同階段的發  

展 ，由孩提期到青年期，然後是成熟期，特 

別注意尉神的信仰在人生不同的階段有什麼 

功 用 。他的報告有很紫實的臨床研究支持， 

特別是宗敎信念與行為方面。此 外 ，值得注 

意的還有阿該爾的《宗敎行為》（M .  Argyle, 

R e lig ious Behaviour, London, 1958 ) ，以 

及與貝特一哈拉蜜合著的《宗敎的社會心理 

學》 （with B. Beit-Hallami, The Socia l 

Psycho logy of Relig ion, London, 1975 ) ,  

此書是資料寶庫，滿了宗敎行為在社會心理 

方面的研究報告，把前人在這方面的研究成 

果都總結下來。

此 外 ，廣 受 注 意 的 遺 有 薩 爾 貢 （Dr. 

William Sargant ) 和 史 金 納 ( Prof. B. F. 

Skinner ) 。薩爾貢的觀點可參《思想之戰》 

( Battle  for the M ind, London,  1957 ) ，和 

《被 迷 惑 的 頭 腦 》（The M ind  Possessed, 

London, 1973 ) 。阿該爾一類的作者是本於 

實驗資料來評估不同的宗敎心理學的理論， 

薩爾貢則專注於宗敎行為在心理和生理方面 

的表現。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心理學對洗 

腦的研究，與人悔改得救的經驗作比較；他 

認為在一些大型的福音聚會中，的確是有暗 

示性與洗腦的情況存在。他認為此等聚會成 

功的因素，包括對傳道者的廣泛宣傳，給予 

崇高又顯著的位置，在聚會中他懷慨激昂地 

陳 詞 、信念堅定，又滿有權柄；聽眾是在一 

個人潮海湧的地方聽道，一開始就反複不停 

地唱一些令人情感激動的詩歌等。現場可能 

還加上了強烈的燈光、靡大的詩班和動人的 

音 樂 ，後者通常還是屬於如拍強勁的種類。 

薩爾貢說，這樣的環境很容易予人有形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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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匿力，使人產生行為和信念上重大突然 

的改變。薩爾貢認為較極端的例子是美國南 

部某些玩蛇的邪敎，他們也是在使人感情疲 

乏下不斷向人暗示，在這情況下很容易把一 

個信念種在人的心裡。也許有一天我們對這 

樣種下的信念，在心理和生理上有較仔細的 

了 解 ，但如下面所要指出的，我們現今還不 

知這樣得到的信念，到底是真是假。

史金納曾用各種不同方法來改造行為， 

這些實驗非常成功，他就猜想同樣的方法亦 

可用來改造將來的社會（Beyond Freedom  

and D ignity, L o ndon,  1972 ) 。他相信透過  

賞罰促成的學習原理，足以解釋宗敎運作的 

情 況 ，起碼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是如此；因 

此 他 說 ：「宗敎媒體其實就是一種特別形式 

的政府，在它之下，『善』與 『惡』變成為『敬 

虔』與 『有罪』 。牽渉正反面訓令的偶發事 

故 ，則以條文來管制—— 通常是以命令形式 

發佈—— 又有專業人士維持，多數還加上儀 

式 、祭儀和故事作支持。」 （P. 116 ) 後來 

他 指 出 ，神所代表的一切美事是一種加強  

劑 ，而地獄的威嚇則代表厭惡的事物，它們 

都是用來塑造行為的。在史金納整個方法的 

背 後 ，就是衰減主義者的前設；有時他說神 

的概念被「衰 減 」成那些我們認為有積極促 

進作用的項目。摩 亞 （0. H. M o w r e r  ) 是一 

個同樣出色的行為心理學家，卻不同意史金 

納的結論；他認為史金納事實上是 r 得出一 

條政治獨裁的理論，在 那 裡 ，人受制於自己 

的偏好多於邏輯的必須」 （Contem porary 

Psychology 17:9, 1972, p. 470 ) °

將來又怎樣？

布 朗 （L. B. B r o w n  ) 編 輯 了 一 本 書 ，稱為 

《宗 敎 心 理 學 的 發 展 》（/Adi/^ances in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Oxford, 1985 ) ’

書內報告一個心理學的會議，其目的就是要 

找出宗敎心理學現在最新的發展。他指出大 

多數現代的研究仍然過分倚賴相關性分析  

( correlational analysis ) ，而參與會議的學

者 ，都認為應該多採用實驗法來研究宗敎心 

理 學 。他 說 ，r 自然實驗」不 斷 發 生 ，我們 

卻常錯失仔細研究的機會。舉 例 說 ，宗敎敎 

育和神載人員的觀選與訓練皆在改變當中， 

有系統地評估這些改變的影響卻不多見；很 

多時候我們只是採納委員會成員的直覺意  

見 ，或是以當權者的意向為依歸。

認知心理學的發展改變了我們研究人怎 

樣 認 識 神 的 方 法 （L. B. B r o w n  an d J. P. 

Forgas, USSR 19, 1980, pp. 423 ~  31 ) 。宗 

敎怎樣影響行為，使人開始嘗試分辨宗敎人 

士與非宗人士的行為有什麼不同，還有他們 

的道德和道德判斷又有什麼不同。利用使人 

產生幻覺的藥物來作研究，使我們知道，原 

來宗敎經驗是可以用人工促成的，因此我們 

不 能不問，它與正常不用藥物而獲得的經驗 

有什麼分別。亦有人嘗試利用大腦不對稱的 

研 究 ，與 宗 敎 行 為 比 較 （J. Jaynes, The 

O rig 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 reak

down of the B icam era l M ind, Boston, M A ,

1976 ) 。此 外 ，也有人封邪敎作系航的研究 

( J. T. Richardson, 'Psychological and 

Psychiatric Studies of N e w  Religions', in 

Advances in the Psychology of R e

lig ion ) ，想找出它們對信眾的影響，並且與 

精神健康的關係。

宗教心理學的評估

原則上說，任何宗敎行為都可以心理學去研 

究 ，其中最能說明此點的，就是心理學家對 

歸正的解釋。有些心理學家集中注意社會和 

文化的形成因素，以及家庭和敎會怎樣塑造 

出 歸 正 的 經 驗 ，定 規 歸 信 者 的 信 仰 （如 ： 

Argyle, 1958 ) 。另 一 些 人 則 提 出 歸 正  

( Conversion )*的心理和生理的解釋（如 ： 

Sargant, 1957 ) 。也有人解釋神紙在人生命 

中的功用（如 ：弗洛伊德）。我們從聖經知 

道 ，不同的人信神有不同的方法，只要翻閱 

使徒行傳，使知道人歸正的環境也很不一樣 

( M .  A. Jeeves, Psychology and C h 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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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 n ity  : The V iew  Both Ways ;《信仰與心

理》’何鏡偉譯，種杯，1980 ) °
專注於歸正的心理狀況，並不等於就是 

忽視或否認真理抓著人的心，而只看作感情 

受激動而已，因為真理改變人心，才是一切 

歸正經歷的董要元素。我們從聖經得知，人 

的悔改是由神作主動的；故此 ，人能回應福 

音 ’ 也因為神先在他裡面工作（徒 八 2 6、 

2 9，九 6 、1 5，十 3 、一 44 '十六 14 ) 。

雖然有些作者（如 ：弗洛伊德和史金 

納 ）認 為 ，他們旣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解 

釋宗敎行為，無形中就是把這些信仰解釋為 

純心理作用，不過這類觀念卻不為大多數心 

理學家接受。阿該爾決斷地指出：r我們不 

能以為某些信仰有其心理根源，便因此說明 

它是錯誤的」，「一個信仰的心理因素，與 

此信仰的真理，二者並沒有關係」（‘S e v e n  

Psychological Roots of Religion', Th 67, 

1964, pp. 333 ~  9 ) 。一個人信了神之後， 

可能會以個人的角度來解釋他與神在耶穌基 

督裡的新關係，一個非基督徒可能覺得這種 

解釋是多餘的，或無意義的。無論用上多少 

證 據 ，也不能提供令人完全信服的證據，證 

明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何者是對、何者是錯。 

再 者 ，認為心理解釋與個人宗敎經驗不合， 

也犯了類別方面的錯誤（Psycho logy and  

C h ris tia n ity : The V iew  Both Ways, pp. 

140〜4 ) 。心理學不能否定宗敎經驗，正如 

物理學上的聲學也不能抹殺人聽音樂的美學 

經驗，是同樣的道理。

另 參 ：深層心理學（D e p t h  Psychology ) °

M . A J .

Pun ishm ent刑 罰 我們傳統對刑罰下的

定 義 ，包括三方面的因素：1.對犯法者都施 

予痛苦；2.本於清楚列明的刑責（法律 ）；

3 .由合法之權柄執行；故此刑罰與善導罪 

犯 ，使他重返社會的工作是不一樣的，後者

或可能亦有使罪犯受苦的地方，但卻不是故 

意的。此 外 ，刑罰與其他合法的剝奪或施予 

痛苦也要分開來，如抽税或動手術等；它和 

個人的報復就更不一樣了。一切刑罰都含有 

報仇的成分，雖然此含義是非常的微弱；但 

不是所有刑罰的理論都承認有報應的成分， 

人們認為就算是報應也是言之成理的，它本 

身已提出足夠的理由要成立刑罰的體制。

一般認為任何刑罰的理論，必須顯出報 

應的刑罰能滿足公義的要求；此 外 ，它亦可 

指出哪一種刑罰最能達到這種要求；不過它 

就不需同時指出有什麼其他考慮，可以合法 

地決定如何對待罪犯（就如希望他們悔改信 

基 督 ，或因為刑罰而減少社會或心理罪  

行 ）：這是更廣的社會理論所關心的。它也 

不需解釋某些個案的刑罰是否適當，那是一 

般法院膀訊的問題。

傳統上西方接受三種刑罰的理論：兩種 

認為報應的刑罰是不合理的，因此並不足 

取 ；最古老的理論指出刑罰對犯事者的道德 

是有助益的。柏拉圖 （PlatonisrrT, Gorgias 

476 ~  7 )的辯論是這樣的：一個公義的刑罰 

旣是善的，接受此刑罰的人自然是接受著美 

好的事：他的靈魂能脫離不公義的事。此理 

論在古代社會十分流行，連基督敎內都有它 

的影子，永遠的火刑即就此來解釋〔後代視之 

為非正統；參俄利根 （Origen )* ；女撒的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N y s s a  )*]。此理論的基本 

弱點，是以為公義的刑罰本身能使受刑者變 

得更公義。

第二個理論與十七世紀立約式的政治思 

想有關。按此理論，刑罰的目的乃是保障社 

會其他成員，而途徑則是透過約束犯事者和 

阻嚇其他可能的犯事者。從立約者的角度 

看 ，人為了自己的權利獲得保障，把某種自 

由給了社會，因此刑罰的理據乃在保障可能 

的受害者。但這理論的弱點在於—— 阻嚇與 

約束似乎都未能為有限的報復性刑罰提供足 

夠的理據（如上述第一與第二點理由所陳明 

的 ）；再 者 ，此理論亦不能使人信服公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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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必須與所犯的罪合乎比例。

第 三 個 理 論 與 近 代 的 康 德 （K a n t  )• ' 

黑 格 爾 （H eg e l  f 、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的思想有關’而整個理 

論 則 是 建 立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 Aristotelianism )*的思 想 上 ，相信報應本  

身就是合理的。故此我們常稱這種理論為報 

應 論 ，雖然稱之為「滿足 」刑 法 論 ，或 「廢 

止 」論可能更恰當。它最基本的意義是這樣 

的 ：透過在犯事者身上施予相當刑罰，他因 

犯事而造成的傷害就抵銷了。此理論比上述 

兩個理論更能為合乎比例的公義刑罰提供理 

據 ；同時它亦顯出前兩個理論不夠重視犯事 

者的尊嚴，即犯事者也是一個具有道德責任 

的 人 。不過有時這理論會過分強調對等報  

應 ，到一地步好像是堅持 r 以眼還眼」 （ le x  

ta lio n is ) 的 原 則 ；最 後 ，它強調絕對公義的 

原 則 ，似乎也沒有為憐傾和饒恕留下什麼空 

間 。

傳統理論的限制乃在於沒有把刑罰以較 

寬廣的社會公義問題來處理。聖經鮮有單獨 

處理刑罰的問題，但 對 於 「審 判 」就有不少 

討 論 ，主動名詞「審 判 」，似乎較它的抽象 

名 詞 「公義」（Righteousness )*更常使用。 

審判能讓社會賴以維擊公共生活的價值得到 

公開承認；報應性刑罰則是源自舊約血債血 

償的自然現象（如 ：創 四 10 ~  1 1 ，九 6 ) 。 

法官的角色（最能說明此點者莫如逃城的典 

例 ：民 三十 五；申十九；書 二 十 ）乃是對羣 

體 負 責 ，為受害者伸冤，以致報復的責任可 

以由私人的層面轉到公眾的層面。法官透過 

審訊來分辨有罪的和無罪的，又將合乎比例 

的刑量判予犯罪的人，法官就是把一種本來 

是盲目又無情的報復行動，變為一種公眾可 

以知道真相的情況。合乎比例並不必然就等 

於以眼還眼，它也不一定要求責任與刑量之 

間的平衡；法律上的報應觀念其實只是一種 

象徵語言，它為刑罰的方法和程度留下相當 

靈活的空間。

由受害者的慎怒而引伸出來的報應觀

念 ，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對此觀念是愛惡難  

分 。我們既不能廢掉此觀念，又不能把它絕 

對 化 ，因為在墮落（Fall )*的社會及世界情 

況 下 ，它是屬於人判斷的一部分。當 然 ，聖 

經 亦 有 提 到 神 在 最 後 審 判 （參 神 的 審 判 ， 

J u d g m e n t  of G o d *  ) 時給人的報應，故此承 

認犯罪必須受適當的刑罰；但我們同樣要正 

視一事實，神的審判也是祂稱罪人為義（參 

稱 義 ，Justification") 的 時 刻 ，這樣我們就 

不該把人施報應的原則强加在神身上了。我 

們若想研究這兩個思想在末世論的意義，就 

必須討論基督履罪（At o n e m e n t  f 之死——  

那是對罪惡的終極刑罰，同時也是神為饒恕 

( 參罪咎與赦免，Guilt a n d  Forgiveness* ) 

而採取的決定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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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M.T-0’D and RJ.S.

P u rg a to ry燥 獄 在羅馬天主敎的神學

裡 ，懷獄是處於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地方（參 

末 世 論 ，E s c h a t o l o g /  ) 。按佛羅倫斯會議 

和天特會議（參會議，Councils'* ) 的解釋， 

懷獄不僅是一處潔淨的地方（像是死亡與復 

活之間的處所，這是連一些更正敎神學家都 

有 的思想），乃是一個受罰之所，不過那只 

是暫時的，而非永遠的刑罰。此種思想並不 

是來自正典聖經，支持的人亦不能從早期敎 

會 歷 史 找 到 佐 證 ，它更是東正敎拒絕的敎  

義 ，而且改敎時期也不為西方改敎敎會接  

受 °

懷獄的思想動一個律法主義的人來說是 

很有吸引力的，他認為人要靠善工得救，神 

衡量過我們的善行與惡行，然後對我們作出 

判 決 ；但與那些善與惡都近乎相等的人又怎 

樣 呢 ？懷獄就是為這些人預備的，使他們可 

以除惡積善，至終得救；猶太拉比就持這種 

想 法 。不過寫下來的懷獄敎義當然比上述的 

精 細 ，亦承認人是靠恩典得救，然而它堅持 

罪人仍要暫時付出代價，而永 S 的刑罰則由 

神 恩 赦 免 。假 如 人 藉 著 騰 罪 （參 補 讀 禮 ， 

P e n a n c e , ) 而在此生盡償罪債，離世之日就 

能與眾聖徒（Saint )*直接到天堂。他若死不 

悔 改 ，就逕下地獄；但假如他只能付上部分 

罪 債 ，則要在懷獄清償餘債，才能上天堂。

在懷獄的靈魂仍可受幫勤，據 說 ，在陽 

間的親友若為他做某些事，他在懷獄的日子 

就會縮短，例 如 ：為他禱告、施 捨 ，在彌撒 

獻 挽 回 祭 （參 聖 餐 ，Eucharist* ) 或買赦罪 

券 （參 功 德 ，Merit* ) 等 。在羅馬天主敎的 

聖 禮 中 ，昔日人為去世聖徒作的祈禱，慢慢 

就演變成為懷獄的靈魂祈禱；而赦罪券則本 

於敎會有權分配「功德庫」（由基督與聖徒 

累 積而 成）的存貨而來。售賣赦罪券正是引

發改敎運動其中一個直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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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B.

Puritan T h e o lo g y清 敎 神 學 按艾穆斯

( William A m e s  ) 的看法，神 學 「對我們來 

說 ，是一切厳謹敎學中最終極和最尊貴的一 

項 藝 術 ，它是我們至高目標的指引和藍圖， 

是 特 別 由 神 而 來 ，為要讓我們明白屬神的  

事 ，並且領我們回歸到神那裡。一切與改進 

國家經濟、道 德 、政 治生活，以及立法的普 

世 真 理 ，莫 不 與 神 學 有 關 」 ( Mar row of 

Theology, 1623 ) °

這種宏觀的眼界是從神而來的，祂呼召 

人類藉著在基督裡的信心，及寫下的和傳講 

的道而悔改，祂又透過聖靈加力量來使他們 

聖 潔 。雖 然 「清 敎 」一詞原是◎ 詞 ，歷史學 

家卻以它來指英國敎會在伊麗荡白及斯圖亞 

特 （Stuart ) 期 間 ，要求進一步改革的人， 

因 為 他 們 的 宗 敎 經 驗 （Religious E x 

perience ) *和 對 改 革 宗 神 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f 的委身，都十分深刻。他們的信 

仰是透過與流行宗敎文化和羅馬天主敎挣扎 

而塑造出來的。

清 敎 徒 中 像 卡 特 賴 特 （T h o m a s  Cart

wright, 1535 ~ 1603 ) 、非 拿 （Dud l e y  F e n 

ner ，約 1558 ~  87 ) ，及特拉維斯（Walter 

T r a v e r s，約 1548 ~  1643 ) ，在 1580 年代 

已使英國的改革宗神學特別重視合乎聖經的 

敬 拜 ，與敎會的純潔，他們視之為改敎運動 

的延續。一小部分的人認為若不離開英國敎 

會 ，自成一立約的聖徒羣體，則改敎無望； 

布 饒 恩 （Robert B r o w n e  , 約 1550 ~  

1633 ) 、巴 繞 （H e n r y  B a r r o w ，約 1550 ~  

93 ) 、革 林 武 得 （Jo h n  G r e e n w o o d ， 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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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卒 ）及 楊 生 （Francis Johnson, 1562 ~  

1618 ) ，為此運動開始時提供神學基礎，但 

他們的結論不僅為當權者拒絕，大多數清敎 

徒 都 不 能 接 受 ，因為他們是忠於英國國敎  

的 。

史 密 斯 （H e n r y  S m i t h，約 1550 ~  

91 ) 、革 林 餘 （Richard G r e e n h a m ，. 約 

1535 ~  94 ) 、羅傑 斯 （Richard R o g e r s，約 

1550 ~  1618 ) 與 柏 金 斯 （William P e r 

kins ) ，則致力在英國敎會內推動改革，他 

們發展出來的神學愈來愈受全國人士歡迎。 

這些傳道人神學家仔細地寫出怎樣把神的恩 

典落實到人的經驗，鼓勵人要穿越宗敎形式 

的層層障礙，以進入宗敎的核心，使心靈得 

到 改 變 ，由死在罪惡過犯中進入基督的生  

命 ，且把這一切全建立在完全的信心上。清 

敎徒的日記和傳記告訴我們，這些挣扎可以 

是 多 麼 厲 害 ；而天主敎和改革宗的神學主  

題 ，又可以是多麼個人化的事。

清敎徒傳統裡的神學家沒有忽略聖父、 

聖 子 、聖靈之位格的問題，甚至像棟選、呼 

召 、稱 義 、嗣 子 、成聖與得榮耀等大問題也 

並不輕視，但他們對宗敎經驗及實際敬虔的 

董 視 ，卻使他們的作品有很不同的風格，是 

歐洲其他地方的改革宗神學所僅見的。本仁 

約翰的《天路歷程》（J. BunyaiT, P ilg rim 's  

P ro g re ss，謝頌恙譯 ，文 藝 ，i®1995 ) 正好 

表明這風格。

雖 然 赫 姆 ( P. H e l m ) 正 確 地 提 醒 我  

們 ，不應過分強調對加爾文的不同解釋，但 

清敎徒對預定論（Predestination )*和得救確 

據 （Assurance )*的不同看法，實在反映出 

他們有不同的師承，那就是伯撒（Beza  )•和 

桑 該 斯 （Zanchius, 1516 ~  90 ) ，以及擴充 

了的律法與盟約（C o v e n a n t  T 神 學 。到了影 

響 深 遠 的 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和薩 伏 衣 宣 言 （Sa v o y  Decla

ration ) 寫 成 後 ，改革宗神學已打開了幾道  

新思想方向，包括具革命性的和預言性的神 

學思想。清敎;神學那種董視實踐的精神，使

他們對許多現實的社會倫理問題特別注意， 

像 良 知 、聖 召 （Vocation )*，以及在神救睛 

的計畫裡，人 與 家 庭 （Family f 、敎 會 、國 

家的關係等。

更新崇拜及當時的宗敎規條，玲聽及順 

服神的道，和把時間分別為聖等，與謹守安 

息曰運動的發展恰好配合，可算是十七世紀 

英國基督敎的特徵，更是落實清敎神學所帶 

出來的長久影響。當時城鎮及社會上層中都 

有許多人熱心地跟隨，顯出清敎徒的虔敬態 

度 ，和對謹守安息日的神學洞見，對人的影 

響多麼有力；跟隨此路線而行的人，亦有為 

了某些較世俗的目的，就如想控制餘暇，或 

管制社會上不受重視和不守秩序的人等。

柏金斯（1558 ~  1602 ) 的神學揉合了奥 

古斯丁主義（Augustinianism )*和改革宗神 

學 * ，然後企圖用來改變伊麗參白時代的社  

會 、敎會與個人；他是同類神學家中第一個 

重要例子。他最早的作品多是關乎一般的敬 

虔 生 活 ，到了  1 5 9 0 年 ，他 在 《金 練 》 

( A rm llla  Aurea ) 以改革宗的傳統作神學主 

題 ，解 釋 「活 得 美 滿 的 藝 術 」；用拉米斯  

( P. R a m u s  ) 的邏輯來組織討論的主題，又 

製成使人容易記億的圖表。柏金斯還在他眾 

多的著作繼續討論「活得美滿」的 意 義 ，特 

別是在敬拜、事 奉 、家庭生活、職業及良知 

等 問 題 ；他 在 出 版 的 講 章 、反天主敎的辯  

論 ，以及仔細的釋經工作上敎導信眾。柏金 

斯努力的目標，是要洞窺神之秩序的華美， 

以及它對社會和個人的意義。

作為一個傳道者，據說他能使聽眾的頭 

髮 暨 起 ，而心則下沈，同樣的功力亦可在他 

的文章看到。他的書被譯成荷蘭文、德 文 、 

法 文 、捷克文和甸牙利文等，是伊麗莎白時 

代第一個具有國際聲譽的神學家。他論預定 

論的作品引發亞米紐 （A r m i n i a n i s m  )•撰文 

反 驳 ，柏金斯又作出回應，結果成了十七世 

紀最重要的一場神學論戰。柏金斯的個人影 

響 力 相 當 大 ，為他赢得一些十分重要的門  

徒 ，把清 敎 神 學在英國繼續推行下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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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在新英格蘭和荷蘭亦普及起來，促成了 

改革宗敬虔主義（Pietism )*的傳統。

艾穆斯 （1576 ~  1633 ) 是柏金斯最特出 

的 門徒，著作亦相當多；但因著他對英國敎 

會不留餘地的批評，而被驅逐到荷蘭，作品 

亦不能在英國發行，直 到 長 期 國 會 （L o n g  

Parliament, 1640 )取消了檢查制度才得以解 

禁 ° 他 在佛力克 （Franeker ) 敎書的時候， 

有機會向廣大羣眾展示出眾的神學恩賜。他 

最有名的兩本書就是《神學精義》（ M a r r a w  

of Theology, 1623 ) ，和 《良 知 個 案 》 

( Cases of Conscience, 1630 ) ，而論到  

敎會組織及立約的書亦甚具影響力。艾穆斯 

在準備要移民到美國麻省的時候離世，但他 

在荷蘭的影響力卻一直維持到十八世紀。他 

像柏金斯一樣，也是從奥古斯丁和改革宗汲 

取 靈 泉 ；此外他對敎父及中世紀經院哲學亦 

很有研究，故能幫助他反騒羅馬天主敎對更 

正敎的批評。艾穆斯的實用神學使人明白， 

生命的毎一方面可以怎樣為神的榮耀擺上， 

因為人若真了解神的真理，就必會在日常生 

活的每一方面反映出來。

當蘇格蘭、愛爾蘭和英格蘭爆發內戰， 

許多支持清敎的人都移民到新英格蘭，因為 

他們看不出這個神學傳統在英國國敎內有什 

麼前途可言。查理一世的政策和羅德的主敎 

均反對清敎的主要信念，像敬 拜、事奉及良 

知 。亞 米 紐 神 學 比 較 重 推 理 ，又反對加爾  

文 ，故對清敎的基本敎義頗具威脅。不 過 ， 

清敎神學陣營中亦有些大有能力的人，像西 

比 斯 （Richard Sibbes, 1577 ~  1635 ) 、古 

得 文 （T h o m a s  G o o d w i n ,  1600 ~  80 ) ’和 

歐 文 （J o h n  O w e n ,  1616 ~  83 ) 等 。他們都 

是傑出的講員、領袖和神學家，使清敎神學 

廣有横面的廣披西方的影響，亦有縱面的學 

術 深 度 ；再加上當時深具影響力的靈修書  

籍 ，像《平信徒的天堂路》 ( Arthur D e n t ， 

1607 年 卒 ， A  P la in Man's Pathway to 

Heaven, 1601 ) 等 ，以淺易手法表達清敎神 

學 的 重 點 ，清敎主義就仍然發揮著它的力

量 。不 錯 ，清敎神學最大的力量乃在它能流 

行卻不會被庸俗化，結果它讀聖經的方法能 

深入英國社會的每一階層。

就 以 西 比 斯 來 說 ，他原是車輪匠的兒  

子 ，是劍橋的聖約翰學院的公費生。在他當 

院 士 之 前 ，先 是 格 雷 律 師 學 院 （G r a y’s 

Inn ) 的講員，後來當凯薩辨書院的院長。他 

的講道和生活固然影響了許多人，他在劍橋 

的 敎 育 成 就 也 是 很 了 不 起 的 。按富特頓  

( Izaak W a l t o n  ) 的 說 法 ，「他到達天堂之 

前 ，天堂已在他裡面」。他生動的比喻和深 

入 的 屬 靈 洞 見 ，均植根於堅固的神學基礎  

上 ；他充分表達出清敎神學最優秀的地方， 

就是能把聖經的深度和牧養的敏鋭揉合起  

來 。他的作品以務實見稱，而非系統化，很 

能說明為什麼清敎徒的核心思想，能被這麼 

多平信徒吸納。他也特別重視聖經的權柄： 

r 我們的信仰若非建立在無限之神的話語  

上 ，完全浸淫其中，我們的靈魂就會沈溺於 

試探裡」。人若要從神的應許得益，就要接 

受基督的管理。那等於是說，人必須先拆掉 

自己的成就，然後才可以建立神的殿。西比 

斯這種神學家對人的本性比較悲觀，而致力 

探究恩典與自由在得救者身上之關係。人生 

每一方面都需要不停地反省評檢，以致人會 

憎恨罪的試探，猶如人憎恨罪一様，這種嚴 

格又精確的敬虔態度，很容易在福音派的自 

由面前顯得可笑，甚至倫為一種令人苦悶的 

律 法 主 義 （參 律法 與 福 音 ，L a w  a nd G o s 

pel* ) ；但它最優良之處，卻是它對個人與 

羣體之聖潔生活超卓的洞見。西比斯許多作 

品 ，均顯出他對創造與道成肉身有深刻的體 

會 ，而不僅是討論救恩的作品而已，就如《基 

督徒之位分》（>4 Christian's Portion ) ，和 

《基督 因受 辱而 得榮 》（C h ris t’s Exaltation  

Purchased b y h is H um iliation ) °

古 得 文 受 到 西比 斯 和 普 雷 斯頓 （J ohn 

Preston, 1587 ~ 1628 ) 的 影 響 ，在 1632 年 

擔任劍橋聖三一堂主任牧師時，就好像知道 

自己在敎會事工上會有一番作為。1 6 3 4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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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 （Joh n  Cotton, 1584 ~  1652 ) 勸 告 他 ， 

說維持獨立身分是重要的，他就辭職了。他 

因著不斷受英國權貴的騒擾，而去了荷蘭暫 

避 。1 6 4 1年他講了一篇道，叫做〈督見錫安 

之榮耀》（>4 G lim pse of Syons G lo ry ) ' 顯 

出他深切渴望一位由聖靈帶領之神聖管洽  

者 。在韋斯敏斯德會議，他是力主獨立的要 

員 ，又 是 《辨 惑 論 》 （ Apologet ical  

Narration, 1643 ) 的其中一個作者，主張敎 

會與生活都需要改革。他一生都是正統的加 

爾文主義者，卻反對敎會成為國家的敎會， 

主張國家可透過諮詢而與敎會聯繁。在克倫 

威 爾 （C r o m w e l l  ) 統治期間，他是牛津大學 

馬格達倫學院的院長。他又與歐文同工，反 

騒別人對清敎神學理性傳統的批評；又提醒 

人 「拉 寇 問 答 書 」 的 危 險 〔Ra.covian 

C a t e c h i s m，這是波蘭拉寇城出版的敎會問  

答 ，在 1 6 0 5 出 版 ，陳 述 蘇 西 尼 敎 義  

( Socinus an d  Soeinianism )*] ° 他在《基督 

為 普 世 婦 造 和 平 》 （C hris t the U n ive rsa l 

Peacem aker, 1651 ) 一書中，又努力勸獨立 

派與長老宗合一。古得文與基督相遇的深刻 

經 驗 ，在毎一本作品都可以看得到，有些地 

方還似乎是透過經驗來推理，而不是透過聖 

經 。他對釋經的興趣比系統神學大，所以他 

大多數的作品都是獨立成書，並沒有刻意要 

有系統地解釋整個清敎神學。

在清敎神學傳統中，真正有系統的思想 

家是歐文和 B 克 斯 特 （R. Baxter f 。歐文在 

牛津受敎育，完全接受亞里斯多德的思想； 

他的靈性挣扎相當漫長 ’ 一直尋找信仰確  

據 ，到 1 6 4 2年才完結。他ffi深的理性恩賜都 

為國會擺上了。《論亞米紐主義》（k  D isp lay  

of Arm inianism , 1643 )是他致力解釋經典的 

加爾文主義之作。開始的時候，歐文是屬長 

老 宗 的 ，後 來 因 著 科 屯 的 《天國之鐘》（J. 

Cotton, Keye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1644 ) 而相信獨立的重要；後來又透過《論容 

忍》（O f Toleration, 1648 ) ，成為力主接納 

正 統 （指英國國敎）的要員。他的從軍牧師

經驗令他更了解側重內心之光的宗敎問題； 

但在《基督國度與法權》( Christ's K ingdom  

and the M ag istra tes Power, 1652 ) 中 ，他

努力找出民事與宗敎權力的分野。

他對聖經權柄及統一性的解釋，可見於 

其浩大的希伯來書註釋 ( 1668 ~  84 ) 。他完 

全 反 對 貴 格 會 （Q u a k e r  )*論內心之光的敎  

訓 ，在神學上也不贊成過度看重理性，就如 

他批評蘇西尼及格魯希烏（H. Grotius ),重 

釋基督的救噴和神性一樣，道些言論可在《論 

基 督 死 亡 的 譲 誤 思 想 》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 f Christ, 1647 ) 。歐 

文論基督之大祭司職分，以及論聖靈的經典 

著 作 ，使他在英國論三位一體的神學家中占 

一重要位置。在他生命最後一程，他致力於 

一個包容更廣的國家敎會，以及使各個互不 

相容的團體復和。

清敎神學對後來英國一些不服從國家敎 

會的人仍然深具影響力，就如司布真（C. H. 

S p u r g e o n  )*。很多重要的清敎神學作品亦再 

版為更準確的版本。同樣 地 ，他們在十 A 世 

紀新英格蘭的影響力也是很直接的，代表人 

物有愛德筆滋（J. E d w a r d s  )* ；就是在福音 

派圏子中亦有再度復輕的趨勢，主要人物有 

鍾 馬 田 （D. M .  Lloyd-Jones )** 和 巴 動 （J. I. 

P a c k e r， 1 9 2 6年 生 ）° 清敎神學的理性能  

力和神學傳統的協調，是歷史學家愈來愈肯 

定 的 ，雖然在自由神學得勢之時，他們曾一 

度 失 色 。他們成功地解釋了十七世紀的世  

界 ，以致身處不同理性氣候之下的人，不容 

易一字不改地移植過來。但清敎神學對聖經 

啟示的忠心，它的第細 I I遺 ，它把ijiil學與其 

他知識的揉合，它牧養和屬靈的深度，成功 

地開創一種可以延續下去的敬拜傳統，它的 

講道和平信徒靈性生活模式，的確能把清敎 

置於永垂不朽的地位，不僅在英語世界的基 

督 敎 ，也在更廣的改革宗敎會內。它的弱點 

是輕視藝衛，過分強調個人，並且把聖禮過 

分贬抑到只有象徵意義的傾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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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ey, Edward Bouverie 港 西 （1800

〜 82) 參牛津運動 (Oxford M o v e m e n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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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ker T h e o lo g y責格會 神 學 貴格

會 又 名 公 誰 會 （T h 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 ) ，是 1 6 5 0年代因著一場宗敎論戰  

而在英國產生的宗派；現今全世界約有二萬 

個公I t會的組織，卻沒有一個集中的權力機 

構 。

早期貴格派 /神學包含了清敎 ( Puritan )* 

和 重 洗 派 （Anabaptist T 的元素在內。弗克 

斯 （G e o r g e  Fox, 1624 ~  91 ) 從新約（提後 

三 1 ~  5 ) 指 出 ，現今有形的敎會都是墮落 

的 ，基督要來把真敎會聚擺起來。外表的信 

仰是完全無力挽救的，因為只有普世的內在

才是親近基督惟一的 

-的光要繼續把聖經的 

：13) > 它鼓吹非暴力 

亦不用種種傳統的稱  

它乃是主動地施行救

之 光 （約一 9 〜 18 )

道 路 。引領基督徒合 - 

真理敢示我們（約十 

和絕對平等的精神  

銜 ;在非基督徒當中 

續的工作。

貴格會認為一切外在的聖禮都是舊約殘 

留下 來 ，與基督設立的完全的內在敬拜不符 

( 約 四 24 ) 。他們認為信經並不是在聖光引 

導下寫出來的，乃是出於人有限又有錯誤的 

頭 腦 ；他們也不接受歸義論、完全敗壞和三 

位一體等敎義。他們又認為真正的敎會都是 

在靜黙中敬拜神，等待聖靈來感動人隨時禱 

告 、講道和作見證；沒有固定薪 ,亦不需按  

立的事奉工作，是人人都可參與的，男女皆 

如 此 。

巴 克 雷 的 《真 基 督 徒 神 聖 的 辯 證 》 

( Robert Barclay, The Apo logy for the 

True C hristian D iv in ity ) ，為貴格會神學預

備了架構及聯繁的脈絡；他使用聖經與敎父 

來說明貴格會的見證正是新約基督敎的核心 

真 理 ，一切其他敎義都是由此而來。此書的 

說服力實在很強，以致他們再也沒有感到有 

需要發展神學，直到他們被逼放棄半重洗派 

的立 場，好回應十九世紀初完全不同的學術 

環 境 ，才改變態度。

因 著 葛 尼 （Joseph J o h n  Gurney, 1788 

~  1847 ) 的工 作 ，今天超過半數的貴格派會 

友都是屬於福音派的。聖經無誤及基督的;神 

性可以與傳統的貴格派思想調和，但繼續的 

啟 示 ，敎義上的和平主義，和透過聖光而得 

救等思想，就與福音派的原則不吻合。這一 

派系的貴格會友只呼召牧者，卻不予以按  

立 ；他們也採用程式敬拜，卻反對禮儀；聖 

潔 運 動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對此不無影 

響 。里 奇 蒙 宣 言 （R i c h m o n d  Declaration, 

1887 ) 是福音派貴格會的標準信仰文件。

現代非福音派貴格會則揉合了理性、神 

秘和自由派的傾向於一身，這是源自十 A 世 

紀寂靜主義（Quietism )*之贵格精神。他們 

把普世之光的敎義擴充，又將道成肉身的道 

理 加 強 ，並且強調一切宗敎基本上是一致  

的 。正因為他們看重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信  

念 ，故此他們在和平工作及關懷社會等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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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努 力，就如他們另一派別關心宣敎一樣的 

殷 勤 。

引至派別之分的’常是出於怎樣在改變 

的環境中解釋原本的信息。近代自由派貴格 

會和福音派貴格會都受到本身與起的新運動 

的挑戰 ，此運動是以弗克斯、巴克雷和彭威 

廉 （William Penn, 1644 〜 1718 ) 的原本信 

息為核心，不是近代的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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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 for Historical Jesus 追 尋 歷 史

耶 鮮 參 歷 史 耶 穌 的 追 尋 （Historical 

Jesus, Quest F or ) 。

Q u ie tism 寂 靜 主 義 這詞語是源自封神

一種特別的信仰，認為神只喜歡在人的內心 

工作 ，而人的本體基本上是被動的，或說是 

寂靜的。它可以就廣義或狭義來用。廣義地 

說 ，它是指一種特別的態度，見於許多宗 

敎 ，以及整個敎會的歷史；最能說明這態度 

的 ，莫 如 說 ：「放手並讓神來」 （’Let g o  

a n d  let G o d ’ )或 「不要想，倒空自己」；不 

管是個體或羣體都不需要為世界擔心，倒退 

一步來靜觀神的作為，這是他們鼓勵人去做 

的 。

這種敎導或取向動正統思想的威脅或許 

在中世紀最為嚴重，曾被當代比利時修士兼

神秘派神學家鋭斯布若克（Jan v a n  R u y s 

broeck, 1293 ~  1381 ’對荷蘭反 r共同生活 

弟兄會」大有影響 ）指 貴 。但寂靜主義一 

詞 ，在現今多是特指十七世紀一場遭敎宗禁 

制的爭論。西班牙修士模利諾斯（Miguel de 

Molinos, 1 6 2 8〜 9 6 ，作《靈性指南》，謂靜 

思乃靈性操練之源）創寂靜主義，1 6 8 7年被 

依諾森十一世（Innocent X I  )定 罪 ；而法國 

蓋恩夫人（G u y o n  T 創立的「半寂靜主義」 

似乎較近正統思想，亦為芬乃倫 (-F. Fene- 

lon, 1651 ~  1715 )主敎所擁護，卻 在 1699 

年被依諾森十二世定罪。

模利諾斯被定罪的原因，是他主張「人 

必須在神裡面完全捨棄自我，像個沒有生命 

的身體一樣」，因為「自然的活動是恩典的 

仇 敵 ，它只會阻礙神的工作和真正的完全， 

因為神盼望我們忘卻自我，以致祂能在我們 

裡面作工」。乍看之下，這真是對恩典最屬 

靈的擁護，又拒絕善工，但事實上卻正好相 

反 ，他們拒絕的「自然」活 動 ，包括代禱、 

自省、與信眾同敬拜，以* 共守聖餐。一切 

的恩典工具都被拒絕，只擁護無誤的捷徑： 

倘若信徒使自己變為被動，神就必然要提升 

他的靈魂，使之與祂自己聯合。

寂靜主義亦指出這種與神聯合的經驗不 

是短暫的入迷，也不是禱告路上一個暫時的 

階 段 ，乃 是 「純全的愛」的永 ® 階 段 。再 

者 ，因著這種r神秘死亡」，神是一切，信 

徒是無有，信徒不僅不關心他自己的行為， 

基於他一切行動均為神之行動，他能說他的 

行動是純潔無罪的，不管他會不會引致別人 

受害 ！因此寂靜主義其實是代表一種非常個 

人的救恩觀，而其倫理觀又十分近乎泛神論 

( P antheism  )* °

寂靜主義其實是歪曲了的正統神修神學 

(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不過敎廷公然將寂 

靜主義定罪，就令人對神修神學也深生懷 

疑 。在天主敎內，整個十A 世紀都充滿著不 

安 的 情 緒 ，並 且 對 嚴 肅 反 省 宗 敎 經 驗  

( Religious Experience )* 的人投以認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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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眼光。它對更正敎的影響更為深遠。寂 

靜主義對敬虔主義所了解的基督徒生活有某 

些 影 響 ，就 如 成 聖 （Sanctification f 、與基 

督 聯 合 （U n i o n  with Christ )* ；但立敕爾頗 

為不客氣的《敬虔主義史》（Ritschr, G es

ch ichte des Pietism us, 3 vols., Bonn, 1880 

〜 6 ) ，與後來的改革宗神學家沒什麼助  

益 ，這些神學家仍然以為，所有基督敎神秘 

主義都和寂靜主義一樣惹人懷疑。

參考書目

J. Aumann, C h ris tia n  S p iritu a lity  in  the  C atho- 
tic  T ra d itio n (London and San Francisco, 1985); E. 
Herman, ‘Quietism’，ERE 10, pp. 533 〜 S; D. 

Knowles, W hat is  M ysticism ? (London, 1967); R. 
A. Knox, E nthusiasm  (Oxford, 1950); E. Underhill, 

Mysticism (London, 1911).

P.N.H.

Q u m ra n昆 蘭 參 死 海 古 卷 （D e a d  Sea 

Scrol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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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binic T h e o lo g y拉 比 神 學 我們對

拉 比 神 學 的 認 識 ，主 要 來 源 有 米 示 擎  

( M i s h n a h ，是猶太人討論律法的遺傳集， 

大部分為主後 7 0 〜 2 0 0年間拉比的言論） ， 

巴勒斯坦與巴比倫的他勒目（T a l m u d ，是猶 

太人接受之古代律法及遺傳之法典） ，米大 

示 （M i d r a s h i m，猶太人的舊約註釋，特重 

道 德 敎 訓 ） ，和 他 爾 根 （T a r g u m ，舊約亞 

蘭文註釋 ） 。不過上述各書都不是系統地把 

拉比神學寫出來，連分段論述的米示擎和他 

勒目也不是。

神的統一和祂憐潤與公義的屬性，是普 

遍得到肯定的〔憐偶與公義，分別與神的名字 

雅 魏 ( Y a h w e h  ) 和 伊 羅 興 （E l o h i m  ) 有關 

聯〕，至於其他敎義就有不同的解釋，在米示 

擎 、他勒目和米大示，不同的意見無法得到 

統 一 。一般來說，神聖屬性像無所不在、無 

所不能和無所不知，是大家都承認的—— 第 

一 個 是 以 ，光 芒 ，神榮耀的顯現來代 

表 （r 無 處 不 見 ，米 大 示 論 出 二  

9 ) ，而後二者是以相信人之自由來作平衡  

( 「一 切 均 已 預 見 ，但 仍 賜 下 選 擇 的 自  

由 」，米 示 擎 ，A b o t h  iii. 16 ) 。個人的敬  

虔或不敬虔決定人能否經歷§ei^rns。

Tdra (律 法 ）是以色列才擁有的特權， 

把她從列國分別出來。按一種看法，猶太人 

對律法順服的程度，就決定了彌賽亞降臨的 

準確時 間 ；另有些人則認為那時間是神早就

定 下 的 ，不管猶太人是否順服。大多數拉比 

相信彌賽亞基本上是一個人，這種信念部分 

是本於希伯來聖經，而部分的原因，則是為 

了與基督徒相信的彌賽亞分別出來。彌賽亞 

最主要的功能，是径救以色列人脫離外國的 

壓 迫 ，並 把他們提 升到列 國之上（參 Tar- 

g u m  Is. 53:8 ) °

拉比認為人會傾向罪惡，完全是出生的 

時 候 （有說是出生之前）受了站汚。不過對 

猶太人來說，他們有一種 r 良善値向」與之 

對 抗 ，那就是十三歳男童接受成人禮（bar 

mitzvah ) ，開始進入猶太宗敎羣體，並要遵 

守律法的時候便發揮功效。

說到 ® 罪的問題，只要人一悔改，在任 

何 情 況 下 都 會 停 止 或 延 遲 刑 罰 的 執 行  

( M i s h n a h  Y o m a ,  viii. 8 ) 。研習律法和 S  

久禱告是信徒最重要的操練，特別是在一個 

連居於聖地卻沒有聖殿及祭配的時代。此等 

活動是善工，能使人在最後審判得免神怒， 

且蒙悅納。再 者 ，人亦可因一個比他更義之 

人而 承受 他 的 餘 蔭 ；而在整個以色列國來  

說 ，列組的功德可以作為他們的先行恩惠， 

因此可以福蔭後代。地上亦有樂園，那是為 

居於以色列地，又在審判日蒙神恩典之人所 

預 備 的 。至 於那些不能蒙恩的人，革赫拿 

( G e h e n n a  T 就是他們要去的地方。不過這 

個近似基督敎地獄之所，能反映出猶太敎人 

性的一面，他們傾向規限人在裡面受刑罰的



947 Race

時 間 ，一般來說是十二個月。

參考書自

I. Epstein, Judaism  (London, 1959); R. A. Ste

wart, R abbin ic Theology (Edinburgh, 1961).
R.P.G'

R a c e 種 族 人用種族這個概念來把人分 

做 不 同 的 組 別 ，而分門別類的綱目雖有不  

同 ，卻總包括身體、樣 貌 ，和決定樣貌的基 

因 結 構 ；此 外 ，亦可包括文化、政治及經濟 

等因素在內。

用上述方法來把人分門別類，頗與聖經 

的敎導衝突。聖 經 肯 定 的 是 ： 1.人類的一  

體 ，包括在創造（創一 2 6 〜 2 7 ，五 1 ~  2 ; 

徒 十 七 2 6 ) ，和 在 救 睛 的 範 圍 上 （創十二 

3 ：太二十 A  19 ；西 三 11 ：敢 五 9 ) ； 2.把 

人按其宗族或人種來劃分，其根據多是文化 

或宗敎的；故 此 ，儘管舊約或新約作者提到 

有些人的膚色較黑（民十二 7 ;歌一 5 ;耶三 

十 八 7 ：徒 八 2 7 ，十 三 1 ) ，聖經卻沒有進  

一步說這種觀察有什麼意義。同樣 地 ，大多 

數現代科學都不願從基因結構來解釋人的特 

性 。從 另 一 角 度 來 看 ，聖經一直肯定不同  

「人種」是存在的。以色列人是從周圍不同 

的民族當中被召出來的（創 十 ）；而以色列 

的歷史學者和先知最常論到的一個題自，就 

是他們與別民族的交往。新 約 說，以色列原 

要作萬國得福的媒介，這角色在耶解身上成 

全 了 ，因為福音要傳給萬民，他們的文化得 

到 承 認 （使徒行傳滿了肯定民族特性的經  

文 ）和 肯 定 （敢二十一  24 ~  26 ) ；但同時 

它也提到個人可以越過文化界限（林前九 19 

- 2 3 )  >而種族身分也可以變成人崇拜的偶 

像 （脾三 4 ~  9 ) 。

故此要按聖經的敎導來反省「種 族 」的 

問 題 ，我們就必須放棄只按外表或基因的因 

素 ，乃要小心地從文化因素入手。但在現代 

世 界 中 ，我們遺有更進一步，也是更重要的

問題要考慮：那就是從國際與當地的層面來 

考慮經濟與政治的能力，它們有一定的，卻 

不必然是絕斜的影響力。此等不公義的情  

況 ，有時是藉偏狭的種族主義來維持（像種 

族分離主義），或是出於不敢承認的假設， 

其結果就是歧視的反壓迫行為。我們應怎樣 

評價此等情況呢？聖經有大量資料說到神是 

怎樣痛恨社會及國際間的不公義，馳關顧受 

欺 愿 者 ，並呼召人建立公義於地上，此等經 

文應為我們所重視〔參解放神學（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政 治 神 學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

這樣看來，我們若僅因人的外表便以不 

同的 方法 對待 人 ，就算是違背聖經的敎導  

了 。尤其是人若要為隔離政策提供神學理  

據 ，就會在下面幾方面犯錯誤：

1.他們認為分別人與人之間的，是種族 

( race ) ，不 是 民 族 （ethnicity ) ; 如果用 

以色列與鄰國之關係作一範例，就會邏輯地 

分開說南非語的人和說英語的人，而不是非 

洲人與歐洲人。

2.他們以為種族與文化的身分是一成不 

變 的 ，而聖經以及歷史都告訴我們，它們是 

不停地發展、互 借 、分裂與重組的，這一切 

都是在神容許的歷史演化進程內。

3 .他 們 漠 視 惹 神 忿 怒的 一切 殘酷 、m  

掉 ，以及經濟剝削行為，而這一切均與隔離 

主義的實施有莫大關係。

另參：黑 人 意 識 （Black Consciousness ) ; 

黑 人 神 學 （Black T h e o l o g y  ) ;荷蘭改革宗 

神 學 （Du t c h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J. A. Kirk, ‘Race, Class, Caste and the Bible', 

Them 10:2 (1985), pp. 4 〜 14.

J.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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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ner, Karl 拉納 （1904 〜 84 ) 拉

納 是 耶 穌 會 （參 耶 穌 會 神 學 ， Jesuit 

T h e o l o g y *  ) 修 士 ，在 德 國 及 奥 地 利 敎 神  

學 ，一生著述極豊，很可能是二十世紀天主 

敎最具影響力的神學家。

拉納所有神學作品的基礎是神學的人類 

學 （Anthro p ol o g y  f ，這 是 他 本於 馬利 沙  

( Joseph Marechal, 1878 ~  1944 ) 之超越  

的 多 馬 主 義 （T h o m i s m  r ，及 與 海 德 格  

( Heidegger )* 之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f 對話而發展出來的。他採 

取一種他稱之為「超越的和人類學的神學方 

法 」，亦即把人的經驗看為一切神學意義之 

鐘 ，並且把注意力集中在 r 超越的經驗 J ; 

亦即是普世、先 験 ，也是先於反省之經驗， 

他認為這種經驗是人一切其他經驗之必要條 

件 。這種超越經驗，只在我們反省什麼使人 

類知識與活動成為可能之時才活過來；但這 

種反省亦顯出在有限世界中人的超越，原來 

人對超乎世界的無限奥秘是敞開的，這個無 

限奥秘就是宗敎謂之神。拉納對超越經驗的 

分析顯出，一種反省前所經驗的神是人類共 

有的經驗，而人性則是自我超越而進入神。

有了這個基礎，拉納就嘗試重釋傳統的 

敎 會 敎 義 ，以致敎義不會像化石一樣的古  

老 ，乃是具有存在意義的，與普世人的經驗 

符 合 ，又能與現代特殊的條件相配。基督敎 

的信息乃是，人類存在朝向的無限奥秘，雖 

然本身仍是一個奥秘，卻向人的經驗完全敞 

開自 己 ，作自我傳遞。此種自我傳遞是一種 

恩 典 ，存於所有人的超越經驗中；但人可以 

選擇或拒絕這種恩典；人就算是柜絕，它仍 

是人自由的保證，及決定人的存在。故 此 ， 

對 拉 納 來 說 ，恩 典 （G r a c e  )*早存於人性  

中 ，所以神已賜給萬人得救恩的條件，人就 

是不認識歷史基督敎的敢示，或沒有對基督 

表明信 心 ，仍然可以接受救恩，作 一 個 r 無 

名的基督徒」。他可以是一個信奉其他宗敎 

的 人 ，甚至可以是 1 個 無 神 論 者 ；若是後  

者 ，他只是不懂得把他與神那種超越的關係

以主題形式表達出來而已。

拉納的基督論（Christology )*是把耶穌 

解釋成一個完全成就人類命運的人，祂的方 

法就是完全接受神的自我敢示，也就是完全 

接受神的賜予，是代表所有人在歷史中完全 

接受神的自我傳遞。這 個 r 超越基督論」使 

這 個 「惟一帶來救恩的人」，成為人存在的 

必須條件。

拉納對很多重要的敎義都帶來影響深遠 

的 貢 獻 ，像 三 位 一 體 （Trinity f 、聖經  

( Scripture f 的性質與傳統和敎會學。他在 

靈修神學的貢獻也很大，他把自己的神學方 

法 ，與耶解會中伊格那丢（Ignatius )•的靈 

修 （Spirituality )*傳統結合起來，作為耶穌 

會中屬靈生命的進修途径。

參考書目

Foundations o f C h ris tia n  F a ith (London, 1978); 
T heo log ica l In ve stig a tio n s, 20 vols. (London, 1961 
〜 81V

G. S. McCooI (ed.), A R ahner R eader A Com
prehensive  S e le ctio n  from  M ost o f K a rl f̂ ahner 
(London, 1975); L. J. O ’Donovan, A W orld o f 
G race: An In tro d u ctio n  to  the Them es and 
Foundations o f K a rl Rahner̂ s Theology (New 
York, 1984); C. J. Pedley, ‘An  English Biblio

graphical Aid to Karl Rahner,, H eythrop Journa l 
25 (1984), pp. 319 〜 65; H. Vorgrimler, U nder- 
stand ing  K a rl R ahner (London, 1986)； K.-H. We- 
ger, K a rl R ahner: An In tro d u ctio n  to  H is Theology 
(London, 1980).

RJ.B.

Ramsey, Ian Thomas 藍 西 （1915 ~

72 ) 藍西在 1 9 4 0年受按立’在 1 9 4 4年成 

為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的院士 ； 1 9 5 1年作牛津 

大 學 基 督 敎 哲 學 敎 授 ， 1 9 6 6年作達勒姆  

( D u r h a m  ) 主 敎 。在藍西的 哲學 裡 , 他認 

為宗敎最典里的情況，乃是一方面具有洞察



949 Ramus, Petrus, Pierre de la Ramde

力 ，於 恍 然 而 悟 （'the p e n n y  drops') 之 

際 ，正是我們透過可見的參悟出那不可見  

的 ；而另一方面，既然有所悟，就該全然投 

入 。神可以是參悟的「客觀指涉」。此等情 

況指出，任何適當的宗敎語言均有邏輯上的 

怪異之處，故此我們會使用代模（參神學代 

模 ，M o d e l s  of Theol o g y *  ) 來指出其獨特  

的地 方，同時又讓人看見超越的成分，所以 

有神是「智慧無限」、「永怪的父J 、厂第 

一因」等用語。

參考書自

主 要 作 品 （cf. B ib lio g ra p h y by J. H. Pye, 
Durham, 1979): C h ristia n  D iscourse (London, 

1965); C h ristia n  E m p iric ism 〔論文全集〕（London, 

1974); Freedom  and Im m o rta lity (London, 1960); 
M odels and M ystery (London, 1964)； M odels fo r 
D ivine  A c tiv ity  (London, 1973); On B eing Sure in  
R e lig io n (London, 1963); R e lig io n  and S cience  
(London, 1964)； R e lig ious Language (London, 

1957)。評論見 J. H. Gill, Ian Ram sey: To Speak 
R esponsib ly o f G od (London, 1976).

R.L.S.

Ramus, Petrus, Pierre de la Ram§e 

拉 米 斯 （1515 ~ 72) 法國人文主義

者 ，在巴黎大學之絶冗拉學院（College of 

Navarre ) 受 業 ，於 1 5 5 1年 任 皇 建 敎 授  

( regius professor ) ，約於  1561 年坂依基  

督 敎 ，後在巴多羅買日大屠殺中喪命。他主 

張 全 盤 更 新 學 院 的 課 程 ，因為學院長久  

以 來 ， 均 依 賴 著 亞 里 斯 多 德  

( Aristotelianism )* 的邏 輯 （Logic f 。他的 

著重點乃在方法，在實際之用途和簡化。他 

有一種特別的分割方法，能把任何學科分成 

很細小的部分，然後把它們組成一圖表，使 

學科的整體面貌呈現出來，讓人一目了然。 

這種簡化及圖表化的方法，正是劃分中世紀 

及現代世界一個重要的學術及文化革命的分

水 嶺 。印刷術的發明，早把知識從對話中分 

隔開來 ，且以一種可見和占據空間的形式重 

組 於 人 前 。人 文 學 者 發 展 出 來 的 「場 位 」

( loci，指任何知識均能被檢視之處），更 

進一步把思想由聽覺轉到視覺的領域，拉米 

斯把這過程變成敎學法。

拉米斯主義擴展得非常迅速，直到約在 

1 6 5 0年 ，他在敎育方法的影響力還是相當巨 

大 ，主要的中心在德國；拉米斯的《辯證法〉

( D ia le c tic ) 有 1 3 3 版 ， 而 《修 辭 學 》

( R h e to ric ) 則 有 5 2 版 在 那 裡 出 版 （1573 

~  1620 ) 。拉 米 斯 的 方 法 被 皮 斯 卡 托 爾  

( Johannes Piscator, 1546 ~  1625 ) 應用在 

釋 經 上 ，波蘭尼斯〔A m a n d u s  Polanus, 1561 

~  1610 ; 參 改 革 宗 神 學 （R e f o r m e d ^  

T h e o l o g y  f〕則把它用在系統神學上。阿斯 

德 （J. H. Alsted, 1588 ~  1638 ) 則將之用在 

所有方面。事實上我們可以從拉米斯起畫一 

條 線 ，穿 過 阿 斯 德 ，經 過 狄 德 羅 ( Denis 

Diderot, 1713 ~  84 , 法國哲學 家），一直 

到現代的百科全書主義。拉米斯的影響廣披 

荷 蘭 及 英 國 ； 劍 橋 的 清 敎 主 義  

( Puritanism )*即強調實用的功用主義。到 

了 十 七 世 紀 新 英 格 蘭 神 學 （N e w  E n g l a n d 

T h e o l o g y  )*，這個思想使深深植根於哈佛和 

耶魯大學。

無 論 拉 米 斯 怎 樣 支 持 公 理 宗 主 義  

( Congregationalism )*，效因此與伯撒（T. 

B e z a  )•衝 突 ，他在神學上的影響仍是相當間 

接 的 ；他 惟 一 的 神 學 作 品 《基 督 敎 解 釋 》

( Com m entary on the C hristian Relig ion, 

1576 ) ，未能引起廣泛注意。他按著實際功 

用的原則，把神學重新定義為「活得好的敎 

義 」（‘doctrina de bene v ivendd  ) , 並把 

信 心 （Faith )•與守規條分割，後來便由拉米 

斯派的清敎徒 ** ( 像 William A m e s  )將之繼 

續發展。它其實代表人信仰上一個新基礎，

多於是一個客觀的敢示，因此為後來的敬虔 

主 義 （Pietism )•作了預備。拉米斯的方法亦 

與 剛 冒 升 的 盟 約 （C o v e n a n t  )*神學連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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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它嚴格分割的傾向很可能亦為雙盟約思 

想預備了沃土，亦即是在恩典之約上，另有 

一個墮落前的善工之約。拉米斯強調可見的 

事 物 ，與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強調聖 

道是不一樣的。它不斷要人注意分段落，無 

形中把一種隨意式的結構加諸神學，多於強 

調神學的內在聯繁；再 者 ，它硬要把一切都 

簡 化 ，無形中亦把神學的豊盛以及多元掩蓋 

起 來 。

參考書目

W. S. Howell, Log ic and R hetoric in  E ngland 
1500 〜 1700 (Princeton, NJ, 1956); R. W. Letham, 
‘The Foedus O perurrr. Some Factors Accounting 

♦for its Development', The S ixteen th  C entury Jour
n a l 14 (1983), pp. 457 ~  67; J. Moltmann, ‘Zur Be- 

deutung des P. Ramus fiir Philosophie und Theolo- 

gie in Calvinismus’，Z K G  68 (1957), pp. 295 〜 318; 

W. J. Ong, Ram us, M ethod, and the D ecay o f D i
alogue (Cambridge, M A, 1958); idem , Ramus and 
Talon Inven tory (Cambridge, M A ,  1958)； K. L. 

Sprunger, The Learned D octor W illiam  Am es 
(Urbana, IL, 1972).

R.W.A.L.

Rashdall, H a s tin g s拉 施 德 參英國現

代 主 義（M o d e r n i sm ,  English ) 。

R atram nus拉 特 蘭 努 （8 6 8年 卒 ）

這個改敎家稱之為 r 伯 傳 」 （Bertram  ) 的 

法 國 修 士 ， 曾 致 力 反 對 拉 得 伯 士  

( Paschasius Radbertus T 的 聖 餐  

( Eucharist )*觀 ，認為聖餐中的血和内與十 

架 上 的 並 不 相 同 ，因此聖餐只有象徵的意  

義 °

拉得伯土同代的傑出人士曾就不同原因 

寫 書 表 明 不 同 的 聖 餐 觀 ，像 艾 利 基 納  

{ Eriugena )* 及 毛 如 斯 （R a b a n u s  

M a u r u s ， 8 5 6 年 卒 ），但 這 個 科 爾 比

( Corbie ) 的 修 士 卻 應 宪 頭 查 理 （K i n g  

Charles the Bald ) 之 邀 ，主力回應拉得伯士 

為天主敎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 f 鋪路 

的聖餐觀。當時拉得伯士是拉特蘭努所屬之 

本篤 修 道 院 的 院 長 ，曾以《主之身體與血》

( D e  Corpore e t Sanguine D om in i) 為題 

著 書 ，反動他的拉特蘭努亦以同樣題目為  

文 。科爾比是研 究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 

思想的中心，拉特蘭努認為他可以引用奥古 

斯丁和安波羅修（A m b r o s e  )*的作品來反對 

拉得伯士的看法。

他正面的敎導不如艾利基納的清楚，雖 

然 他 也 強 調 表 記 （S y m b o l  )•與信心的地  

位 。但從反面來說，他堅決反對聖餐中基督 

的身體就等於馬利亞所生的身體。

拉特蘭努的作品很受改敎派人士歡週， 

其 中 如 盘 格 魯 撒 克 遍 作 家 埃 爾 弗 里 克  

( Aelfric，約 1 0 2 0年 卒 ），他的書便常引  

拉特蘭努之言論，帕克大主敎（Archbishop 

M a t t h e w  Parker, 1504 ~  75 ,伊麗莎伯女王 

委任的第一位坎特布里大主敎）即在改敎期 

間再版。此 外 ，拉特蘭努的言論對一些人的 

影 響 也 非 常 直 接 ，就 如 利 得 理 〔Nicholas 

Ridley ( 1 5 0 0 〜 5 5 ) ；參 英 國 改 敎 家  

( Reformers, English )*]。 1559 年 ，他的作 

品被夭主敎列入《禁書目錄》（Index libro- 

rum  prohib ito rum  ) 。自 1548 年 起 ，他的作 

品即有不同的英譯本。拉特蘭努也寫過預定 

論 （Predestination )*的問題〔是站在哥特沙 

克 （Gottschalk )*的陣線〕，亦曾與東正敎會 

展 開辯論；最近亦發現他論靈魂的作品（收 

於 D. C. Lambert, ed., Analecta M ediaeva- 

lia  Nam urcensia 2, 1951 ) °

參考書目

W orks in PL 121; J. N. Bakhuizen van den 
Brink (ed.), De C orpore (Amsterdam, ̂ 1974) (異义 

按勘版）；A. J. Macdonald (ed), The E vange lica l 
D o ctrine  o f H oly Com m union (Cambridge,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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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schenbusch, Walter 鏡 申 布 士  

(1861〜 1918) 這個被稱為美國社會

福音之父的饒申布士，原是信義宗差往德國 

之 宣 敎士 的兒 子，出生於紐約的羅切斯特  

( Rochester ) ，除了四年在德國讀書，及一 

年造訪德、英 之 外 ，饒申布士沒有離開過羅 

切斯特。

饒申布士是在 1 8 8 6年六月一日按立為紐 

約市第二德國浸信會的牧師，此職位使他接 

觸了社會低下階層悲慘的真相，他們多為移 

民 ，為了生計而甘受工業家的剝削，居住與 

工作環境都非常惡劣。從來他與經濟學家亨 

利喬治 （H e n r y  G e o r g e  ) 和兩個年輕的浸信 

會牧師威廉士（ Leighton Williams ) 和舒密 

特 （Nathaniel S c h midt  ) 組 織 了  耶 解 會  

( Society of Jesus ) ，致力為貧窮人士爭取 

福 利 。

耶 鮮 會 後 來 擴 展 ，成 為 r 弟 兄 國 度 」

( Brotherhood of K i n g d o m  ) ’ 並且在 1889 

年出版期刊《為了公義》（For the R ig h t) ， 

專門為工人階級奮鬥；它的目標有二，一方 

面為要喚起社會，特別是政府正視社會剝削 

及不義之罪，另一方面則希望透過此刊物可 

以接觸工人階級；同 時 ，他們盼望透過這刊 

物去推動基督敎社會主義的工作。

1 8 9 1年饒申布士去德國和英國訪問，對 

費 邊 社 （Fabian Society ) 所主張的漸進社  

會主義大感與趣。這趟造訪改變了美國的社 

會福音運動。1 8 9 7年他加入羅切斯特神學院 

任 敎 ，1 9 0 2年成為敎會歷史敎授。

他並沒有因此躲進學術的象牙塔，紐約 

的經驗是他不能忘懷的；他重讀聖經，特別 

注意舊約先知那種深切的社會關懷，和新約 

敎會如何投入貧窮人的苦難中，他相信敎會 

不問世事是不對的。 1 9 0 7年他把這些年間的 

經 驗 和 研 究 寫 成 《基 督 敎 與 社 會 危 機 》 

( C h ris tian ity and the Socia l C ris is ’ 

1907 ) ，呼顏敎會必須把信仰實現在社會倫 

理的問題上，立刻引起敎會內外注意，而被 

譽為美國社會福音運動的主要發言人。

饒申布士的作品一如其人，生動又帶著 

豊富的悲天俩人的感情；他一直自視為宣敎 

士 ，目的是得著人，使人可以在基督裡得  

「新 生 」。再 者 ，他相信救恩是具有個人與 

羣體兩方面意義的，天國同時需要落實在這 

兩個層面。 1 9 1 2年他出版了《使社會秩序基 

督 化 》 ( C hristian iz ing  the Soc ia l 

O rd e r )，他對美國資本主義無情的鞭捷， 

指出資本家為了謀利，完全漠視人的基本需 

要 ，又透過市場經濟而踐踏人的靈魂，令軟 

弱及無自衛能力的人落在更不堪的境地。他 

呼顏要用新的社會制度來代替不仁的資本主 

義 ，新的制度要以公義為目標，絕大部分財 

產要公有，工業組織必須民主化，以及財產 

利益要公平分配。他倡議的制度絕不等於共 

產 主 義 ，因為他認為美國經濟若按馬克斯的 

方案來重組，只會悲劇收場。

饒申布士最後一本重要的著作是《社會福 

音神學》（k  Theology fo r the Soc ia l Gos

p e l ) ，他要求神學必須腳踏實地，處理現代 

社會的問題；他承認罪惡的真實，特別是在 

社會層面的罪惡，就更是福音必須正視和處 

理的問題。但這時的饒申布士也許比較老練 

了 ，不再對人性過度樂觀；他同時警告，沒 

有神學支持的社會運動是危臉的。

從另一角度而言，1 9 2 0年代美國產生的 

基要派與新派的爭辯，在今天都只是茶杯裡 

的風波。特別在洛桑信約（L a u s a n n e  C o v e 

nant r 之 後 ，基要派或福音派事實上都認同 

饒申布士動社會的分析，及對敎會責任的魔 

定 ；特別是他肯定罪惡是真實的，並不是人 

的 幻 想 ；而社會的進步沒有基督及聖靈的工 

作是不可能的，這些都為福音派人士所樂於 

聽 聞 。也許使他們不安的，是饒申布士並不 

接受代購的救騰觀，不相信真正的地獄以及 

基督真正的再來。但很多現代學者都指出， 

上一代福音派與新派的爭辯實在太意氣用  

事 ，以致新派人士不能察覺饒申布士的神  

學 ，其實含有很多正統思想；而福音派人士 

則昧於他們反對的社會福音，其中許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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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想 ，都是今天福音派敎會及機構奉行的。

另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I I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ism a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社會福晉 ( Social Gospel ) 。

參考書目

饒申布士的作品：C h ris tia n ity  and the  S oci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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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ed.), W alter R auschenbusch: S e le cte d  W 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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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梵他及社會福音的：R  T. Handy (ed.), The 
S o cia l G ospel in  A m erica, 1870 〜 1920 (1966)； C.
H. Hopkins, The R ise o f the  S o cia l G ospel in  
A m erican P rotestantism  1665 〜 19t5(1940); R. C. 

White, Jr., and C. H. Hopkins (eds.), The S ocia l 
G ospel: R e lig io n  and R eform  in  C hanging A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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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Raven, C. E . 瑞 動 （1885 〜 1964)

二十世紀聖公會最傑出的學者。瑞動生於十 

九世紀這事實，反映在他多元化的與趣上， 

包 括 神 學 、生 物 學 和 歷 史 。瑞動本是傳道  

人 ，一生沒離開過請台，同時他的著作也十 

分S 富 。他的成就包括寫了「英國自然史之 

父 」雷約翰 （J o h n  Ray, 1628 ~  1705 ) 的傳 

記 ，以及關於鳥類學、植物 學 、按立女人及 

非戰主義的書（後二者是他力主的）。他歷 

任劍橋大學神學的皇家敎授，又曾一度出任 

副校長。

瑞動的神學深受科學影響，特別對進化 

論有興趣，一直希望發展出一種理論，能同 

時解釋宗敎與科學。因此他認為連道成肉身 

都有進化的背景，又嘗試在「進化系列」內 

努力表達神一人其實就和他一樣，都有進化 

的背 景 。這種廣泛應用進化論來解釋萬事，

在本世紀初非常流行，近代則漸為人棄。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瑞動的書有一本論到德日進  

( Teilhard de Chardin )* , 因為像德日進一 

樣 （雖然規模較小一點），他也想用他所了 

解的新科學來重新解釋正統主義。

N.M.deS.C.

瑞動於 1951 ~  2 年被委任為季富得講座 

( Gifford Lectures )*的 講 員 。講座內容後  

來出版成書，第一冊是首年的題自，名為《科 

學 與宗敎》（Sc ience and Relig ion, C a m 

bridge, 1953 ) 。瑞動以有機及整全的方法來 

重寫科學歷史，表達了對傳統機械性及鐵定 

式科學的不滿，並且指出科學與宗敎本來就 

有一種和平共存的本性，它們也需要董建這 

種和諧的關係。

第二本是他第二組論文，題目叫做《經驗 

與解釋》（E xpe r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1953 ) 。瑞動認為人把身體和靈 

魂作二元的分別，有太長遠的歷史，要徹底 

打破這種笛卡兒（Descartes )*式的分割，就 

需要一個全新解釋基督徒經驗的方法；瑞動 

就是要在第二本書內仔細研究這種再釋經驗 

的可能。他 說 ，任何有效的解釋，都必須從 

個人的綱目來進行；就是說耶穌是不可見之 

事的影子這說法，也是可接受的。只要我們 

承認這個認信需要重新界定神的本性，及與 

人性相聯是什麼意思，而這重新界定可以是 

非常極端的，是我們一向接受的傳統所不容 

的 。人能本乎這些新定的條件 r 永遠地活下 

去 」，正是耶穌對現代人的意義。

除此之外，基督與普世、自然界與神， 

以及世界與聖靈等關係，就不單是季富得講 

座要講的內容，也是他一生想處理的問題。 

假如我們說近代英國神學界注意的科學與宗 

敎的研究〔像多倫斯（T. F. Torrance )*研究 

的題目〕，仍是循著這個大方向而行，相信也 

符合事實。

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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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deS.C. / 楊牧谷

R e b a p t i s m再 洗 禮 基督敎主流神學思

想 均 認 為 洗 禮 （Ba p tism  )*是不可重複的  

—— 或更準確地說，是不應重複的。儘管根 

據的理由常是誤讀以弗所書四 5 (那裡的 

「一洗」是指眾人同領的一個洗禮），和尼 

西 亞 信 經 （那 裡 的 「為赦罪而設的獨一洗  

禮 」，是指受洗後犯罪能否得赦免的爭辯， 

故不可能與嬰兒洗禮有關），不過反對再洗 

禮的敎訓的確與基督一次就永遠有效的救騰 

有 關 ，因此洗禮被看作是不能重複也有道  

理 。

不過再洗禮（這是批評者的用語）倒不 

是罕見的，人也常為下列理由替它辯護：

1.否認前一次此禮是有效的。在敎父時 

代 ，多納徒派（Don a t i s m  )*和其他運動曾拒 

絕天主敎的洗禮，認為它們是由墮落的敎士 

及叛道的敎會所施行，因此是無效的。多納 

徒派引用較早期天主敎會的做法（如 ：居普 

良 ，Cyprian"") ，不肯承認在天主敎會之內 

施行的洗禮，因此要再度施行。但到了亞爾 

勒 會 議 （Council of A r l e s，君士坦丁堡於主 

後 3 1 4年在法國亞爾勒召開的會議，為解決 

敎會與多納徒派之間的季端），這做法就被 

禁止了。俄皮達徒（Optatus of Milevis , 四 

世紀的北非神學家，著有《多豹徒之分製》） 

和奥古斯丁  ( Augustine )*均為反對再洗的  

立場提供神學理據。

一般來說，倘若洗禮一些最基本的要素

( 如施水及三位一體的名字）都盡付闕如， 

這種洗禮是不被承認的。假如懷疑首次洗禮 

缺乏這些基本要素，有些敎會（如羅馬天主 

敎 ）便提出有條件的再洗（「倘若你未曾受 

洗 ，我給你施洗…… 」）。

好些敎會在不同的時期都曾不接受別敎  

會的洗禮，而給他們的會友再洗。美南長老 

會即採取天主敎這種再洗的立場。

2 .否認婴兒洗禮是真的基督教先禮。重 

洗 派 （Anab a p t i s t s，字面意思就是 '「再洗 

者 」）及 其 他 極 端 改 敎 者 （參極端改敎運  

動 ，Reformation, Radical* ) 即是此觀點的 

創 始 人 ，但十六世紀後這種做法日見普遍， 

新敎多只接受信徒成長後的洗禮。

近代又再見此風流行，特別是靈恩運動 

之 後 ，人大多不滿意嬰孩洗禮，要求一個自 

主的洗禮一 認為父母為他們作主是沒信心 

的表現。這種要求引起了尖鋭的敎牧問題， 

亦與某些洗禮神學中最基本的問題有關——

舉 例 說 ，洗禮與信心（或 經 驗 ）到底有什麼 

關係呢？

另 參 ： 重 洗 派 神 學 （Anabaptist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自

R. S. Armour, A na b a p tist B aptism  (Scottdale, 

PA, 1966); A. Aubry, ‘Faut.il rebaptiser?’’ NRT 99 

(1967), pp. 183 〜 201; C. Buchanan, One B aptism  
O nce (Bramcote, Nottingham, 1978); T. H. Lyle, 
'Reflections on "Second Baptism’"' U T 21 (1972), 
pp. 170 〜 82.

D.F.W.

Recapitulation, the Doctrine of 同歸

於 一 論 這是愛任紐有名的敎義。「同歸於 

一 」的 希 騰 文 是 anakepha'a iO sis，是愛任 

紐 從 保 羅 及 游 斯 丁 借 來 用 的 ，動 詞 是  

kep ha la io n，指 「總 括 」、「總 結 」，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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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詞 kepfia/ai'on而來，意 思 是 「普體包含

部 分 」，而 前 置 詞 ana-則 與 拉 丁 文 re- 

( r 再 」）有 關 。因此合起來，是 指 「再度 

收集起來」。

保羅與愛任紐均從真正及客觀的一面來 

用這詞語，保 羅 說 ：r 要照所安拂的，在日 

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 

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snaksphsl3ids3sth3i 

ta panta ) 」 ° 他 意 思 是 說 ，神 在 基 督 裡 ， 

把一切因罪而與祂分隔的人再度集合起來， 

與祂成為一體，成就復和 （Reconciliation )* 

之 工 。基督成就此事的方法，乃是在道成肉 

身 之 時 ，取了我們全部的人性，透過完全順 

服 天 父 的 旨 意 ，來 醫 治 這 些罪 人。對人來  

說 ，基督在道成肉身取了我們全部人性，是 

人能與神和好的惟一可能，這就是愛任紐之 

名 言 ：「不被取上的是不得醫治的」 （‘the 

u n a s s u m e d  is the unhealed") 的意思 °

敦義的基礎

1.道成肉身其救晴

在道成肉身時，耶穌進入人性的深處，與之 

聯 合 。祂所取的人性不是一種中性的人性  

(這並不存在），而是墮落的人性，但祂沒 

有犯 罪。祂不認識罪，卻為我們成為罪，好 

能藉著祂從生到死到復活的一生醫治人性， 

族璧化它。愛任紐 說：r 神的兒子成為人的 

兒 子 ，好叫人的兒子能成為神的眾子」，這 

就是我們救恩的基礎。

2 .創造舆•救晴

愛任紐不斷強調創造與救睛是不能分的，因 

為二者互為表裡。拉丁文的 recapitulation， 

就像一座概念的橋樣，把創造與救睛聯絡起 

來 。基督藉其救購的一生，把整個創造歸集 

於祂一生，醫 洽 它 ，並再創造它。故此道成 

肉身不僅帶來救續，同一時間亦把原本的創 

造帶到完成之境，因為凡祂所創造的，祂都 

救 睛 。

3 .道成肉身與復活

基督的工作有雨個層面。從一方面而言，那 

是直溯人陷於罪惡之根源，化解人的不順  

服 ，同時藉其生命挣破拘禁人之罪律。從另 

一方面而言，那也是一度向前的動力。基督 

藉 其 復 活 之 身 ，把人的存在及時間收集起  

來 ，予以重建，並使之與神聯合，故此我們 

是因基督的復活至終得與上帝和好。

愛任紐的同歸於一論就是建基於這三個 

敎義的基礎上面。

教義的要點

1.重建

凡亞當因背逆而失去的，基督都因著祂的順 

服為人類董建，那即是包括了整個受造界。 

這種重建是可能的，只因為基督完全與人聯 

合 ，取了我們墮落的人性，就完全認同人。 

祂認同人到一個地步，願意敞開自己面對人 

類每一種試懷和引誘 , 以致人經驗的一切道 

德 淨 扎 ，均完全一致地呈現在基督裡面。人 

因自私和自我中心而失陷的試懷與引誘，基 

督一一藉著無私和捨己勝過。愛任紐不斷強 

調 ，耶穌在人性中經歷的試懷都是真實的， 

也 是 得 勝 的 ，由此跑奪回撒但拘禁人的權  

力 ，把人的心意奪回，聖化歸神。

2 .總和

愛任紐認為神在創造的原旨中，本就把整個 

人類歷史的進程都藏於基督的人性內，基督 

的本性就是一個得勝者。在神整個收集萬物 

於祂一身的過程中，道一直在工作；故 此 ， 

基 督 的 工 作 就 此 意 義 而 言 ，使是一撮要  

( c o m p e n d i u m  ) 。換 句 話 說 ，我們必須嚴  

肅地面對一事實：取了我們全部人性的，正 

是萬物賴以得造的神的兒子。只有這樣，祂 

順服父旨以至於死這事實，才是一個「為了 

我 們 」的救睛行動；亦惟有如此，祂能化解 

我們罪惡的過去。



955 Reconciliation, the Doctrine of

「撮 」要一概念暗示出基督必須從起頭開  

始 ，重走一遍人類走過的路，在每一處亞當 

失 敗 、失 陷 之 處 ，基 督 都 要 得 勝 並 化 解  

( u n d o  ) 。意 思 乃 是 說 ，人子透過成為肉  

身 ，從亞當成為人的起頭開步，但之後凡亞 

當投降之處，祂 都拒絕，因此使一步一步地 

赢得一個重大的勝利。亞當與基督平行之處 

一直延伸到十字架：「化解了源於樹上（禁 

果 ）的不順服，基督亦是在樹上（十 字 架 ） 

因順服而至死」（ Haer. hi. 19 ) °

評價

明顯地，愛任紐的同歸於一論，是取材自保 

羅的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和以弗所書；它為 

早期救續論立下一個規模，其重要是不言而 

喻 的 。

1.教義上

愛任紐把道成肉身與救讀相連起來，大大幫 

助我們了解道成肉身敎義的根本：為什麼道 

要成為肉身？愛任紐特別強調成為肉身之道 

在人性方面的重要，在同歸於一的行動中， 

董要的不是道，乃是成為肉身的道，這才是 

同歸於一的主體：r 倘若勝過人之仇敵者不 

是 人 ，這種勝利是不公平的；再 者 ，倘若神 

並沒有賜下救恩，我們就不能真正得到它； 

倘若人 不是 與 神 聯合 ，就不會達 到不朽」

( Adv. Haer. iii.l9 ) 。我們實難找出比他更 

能表達神人二性在一位格內怎樣成就救讀的 

解 釋 。

2 .教會論上

我 們 可 以 說 ，有罪的人與神隔絕有兩個原  

因 ：他在神面前有罪的良知，以及他不信可 

以做得比昔日更好。忠於福音的意思，乃是 

相信神已做盡一切為浪子回歸所必須做的， 

浪子只需要回到父家就可以了。我們必須肯 

定 ，神已為我們和在我們之內勝過有罪的人

3. 重 化

性 ；愛任紐的敎義正好滿足了這些方面的要 

求 。基督藉著成為人，取去我們整個墮落的 

人 性 ，又透過順服父神，把破碎的人性醫治 

和 聖 化 ，因此救恩所需的一切工夫，都藉著 

基督一生的工作完成了。而神所有要求於人 

的 ，不過是存著喜樂的心回應基督整全的恩 

典 。對我們被罪惡破壞的人性來說，實在沒 

有比這更大的福音了。

另 參 ：復和論（Reconciliation, the Doctrine 

o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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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Reconciliation, the Doctrine of 復和

論 從敎義史而言，復和論是特指基督讀罪 

( A t o n e m e n t  )*的 工 作 ，把人 挽 回 ，與神和 

好 而 言 ，故其中心是在救履論。但近代神學 

同時兼顧人與人之間的和好關係，和人與大 

自 然 的 關 係 （參 自 然 界 神 學 ， Nature, 

T h e o l o g y  o f  ) ，復和論的幅度與深度都比  

古敎父的更進一步。

聖經根據

英文是以 reconciliation來譯三組希騰詞語’ 

分別為  h ila sko m a i、 kata llasso 及 apoka- 

fasfas/'s。我們要承認，採用這三組詞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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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 多，但用得上的都是重要的經文，討 

論到在救恩內人與神、與別人和世界的關  

係 ° 重要的經文分別是羅五 10 ；西一 2 1 、 

22 ；弗二  16 ; 林後五  17 ~  19 ; 西一 20

等 。

下面幾點是這組經文的共同主題：

1.福音的本货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要詞來代表福音的主旨， 

但復和肯定是最具涵括力的一個，因為它包 

括了神、人 、世界三個大範禱。西一 2 0 說基 

督成就的和平是包括萬有的，是 「無論是地 

上 的 、天 上 的 ，都與自己和好了」，因此沒 

有遺漏的可能。

羅 五 1 0則指出復和的基礎正是福音的本 

質 ：r 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這 

是 人 能復 和，並作 復 和 使 者 （林 後 五 17 ~

19 ) 的本體基礎。它指出復和不是一種道德 

操 守 ，因為聖經所論之復和只能從救恩角度 

來 了 解 ，是因為我們經歷了另一個人的犧牲 

( 「神兒子的死」—— 羅 五 10 ) ，我們明白 

為仇之苦 a 及 空 虚 ，進而體驗復和的平安與 

和 諧 。這種經驗推動我們執行復和的使命  

( 林後五 18 ) 。

2.神對人的工作

解 釋 得最 深劾 的是 西 一  2 1 、 2 2 。伍思特  

( K e n n e t h  S. W u e s t  ) 的譯本很能強調出它 

的 特 性 ：r 以前我們與神是活在已成定局的 

疏 離 中 ，無論心思與行為都是敵對神的、厢 

惡 的 ；但如今祂藉著基督肉身的死，叫我們 

與祂自己和好，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要潔， 

沒有瑕疲，就是在竭力搜索的目光下也是無 

可責備。」

怎麼一個罪深孽重的人，竟 能 在 「竭力 

捜索的目光下也無可責備」呢 ？明顯地，這 

不是信徒突然有脫罪的異常道德力，也不是 

某種奥秘的力量使信徒突然成聖。林後五 19 

下 及 2 1 節讓我們能略窺堂奥，原來只因為祂 

r 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反 r 使

那 無 罪 的 （或 作 不 知 罪 的 ），替我們成為  

罪 ，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這正 

是復和的本體基礎。

3.人對人的工作

這組經文指出，人的基本責任不是審判，代 

神決定誰可以或不可以成為神的兒女；人的 

基本責任是勸人與神復和，這是已交付他的 

復和信息與復和載分（林後五 18 ) ，也是大 

使命的內容（太二十八 19 ~  20 ) 。

這樣看來，無論人的本性是怎樣傾向分 

裂與割離，對一個在基督內與神和好的信徒 

來 說 ，分裂不是理所當然的；林後五 17說 ：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 

已 過 ，都變成新的了。」怎樣才是做新人， 

行新事？那正是本於基督的道（w o r d  ) 和工 

作 （w o r k  ) 來進行復和的工作，克盡復和的 

載 分 。我們只有從這救睛的角度來為人處  

事 ，才能體會十字架的新世界：「旣在十字 

架上滅了宪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 

一■體 ，與神和好了」（弗二 16 ) °

4.復和的範固

基督救讀的工作到底包括哪幾方面？歷代敎 

會比較傾向個人及救晴論（soteriology ) 的 

了 解 ，亦即靈魂得救。近代敎會的解釋比較 

全 面 ，因為當我們把這組經文放在一起來  

讀 ，就發現它們包括：a.我 們 ；b .所有信耶 

解 的 人 ，亦即包括那些在信仰經驗與解釋上 

都可能與自己不一樣，甚至是不能認同的人 

(參林前十二  12 ~  25 ) ； C .世 人 ，亦即所 

有 人 ，這是他們能接受復和福音的可能，也 

是大使命的權柄所在（林 後 五 19 ) ； d .萬 

有 ，包 括 「地 上 的 ，天 上 的 」，一切皆因  

「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西一

20 ) 。簡 言 之 ，復和就是包括了所有人和整 

個 受造界，凡祂造的，她就極救 ；祂的血是 

為萬有而流，因此萬有都要與驰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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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基礎

今天敎會的復和觀，是建立在敎會歷代先賢 

努力的成果之上，要在這裡全面描續他們豊 

盛的果實自然是不可能的，有幾個最具代表 

性的果子卻不能不提。

1.救晴論的脉絡

古 敎 父 最 早 為 救 讀 論 拓 展 脈 絡 的 ，要數  

愛 任 紐 （Irenaeus ) * 的 同 歸 於 一 論  

( Recapitulation, the Doctrine of )*。他借

保羅在以弗所書和哥林多後書指出，人一切 

的問題皆源自亞當的犯罪；而人一切的希  

望 ，乃本於基督重走亞當失敗之路，亞當因 

背逆而跌倒的，基督卻因順服而得勝，因而 

祂能重建人神關係，使人神復和，並因而得 

勝試懷與試探，為人立下得勝的圭桌，這就 

是基督使萬有與神同歸於一的工作了（參弗 

10 ) 。

2.創造論的範圍

其實早期敎會非常關心基督之救睛與創造的 

關 係 ，像 特 土 良 （Tertullian f 、諾 蜜 天  

( Novatian )* 和馬克西母（M a x i m u s  )*。

為了反對黑摩格林（H e r m o g e n e m  ) 相 

信物質永恒說，特土良透過重釋創世記來指 

出 ，世界及其上之百物都不是永恒的，它們 

是神創造的，因此是有個起頭，也有終結之 

日。世界與神之別，正因為世界是源於神， 

而神是源於永極；世界有等級層次，「神卻 

沒有程度之分」 （M v .  H e r m .  7. 3 ) 。在他 

最 後 一 本 著 作 ：《論復活》（D e  R e s u r r e c 

t/one ) ，他重拾創造論來闇釋，指出世界是 

屬於神的，因為沒有存在不是神創造的；而 

凡祂所造的，祂都要再造，這便是救睛。他 

說 ，神明顯地是「可以再造祂曾經創造的， 

因 為創造比再造困難，開始比再開始更不  

易 ；因此你可以相信，董建肉身比創造肉身 

更容易」（D e  Res. 11 ) 。故肉身復活一事 

實 指 出 ，物質是善的，且有光明的將來，凡

輕視肉身的，就表明他的神是非理性的，也 

不是信徒敬拜的那一位（D e  Res. 14 ) 。

諾襄天透過受造界之和諧，來說明超乎 

萬 物 ，又維持萬象的神：「我們知道祂包含 

萬 有 ，因此沒有一物是在祂之外；祂旣是無 

始 的 ，因此馳也沒有終結……萬物既都是由 

馳 而 生 ，又是在祂裡面，受造物就不能參透 

祂 的華美」 （D e  Trin. 2 ) 。人的言語不能  

表 達 ，卻是人不能不承認和服從的這一位， 

正是我們能透過世界去認識和敬拜的創造者 

( D e  Trin. 4 ) ，是 「大 地 的 父 親 」 （D e  

Trin. 3 ) ，也 是 「救騰以色列脫離為奴之  

觸 」的 神 （D e  Trin. 8 ) 。

然而萬物萬象不是支離破碎嗎？怎麼說 

是和諧美好的呢？這是諾蜜天論復和的特出 

之 處 。他說萬物不錯有其紛転的表象，但 

「因為祂已把萬物擁抱在祂偉大和能力的懷 

中……祂推動萬物，連結萬象，以致各種紛 

亂的物象，能達到統一和諧；以致不同的元 

素能建立一個世界：統一和堅立，各物能和 

諧並連結在一起」 r D e  Trin. 2 ) ，所以神 

不斷的工作，使萬物不致因紛亂而消失於無 

有 ，反能在更深的層面連結於它們的創造  

者 。

代表東正敎的馬克西母同樣重視創造論 

的復和觀。但他的創造論基本上是為救讀論 

營造基礎的；使他被稱作「東正敎之敎父」 

的 ，正 是 這 個 創 造 論 的 基 礎 （參 J o h n  

Meyendorff, Christ in Eastern Christian 

Thought, Washington, 1969, p. 99 ) 。

馬克西母反對俄利根把世界分割為永 s  

和易變的兩部分，他 說 ，「一切自然運動的 

基 礎 ，就是眾生之生化程序被啟動，而眾生 

生化程序的基礎，卻是創造的神……神是眾 

生百物運動的始 （a r k h 6 ) 與 終 （ telos ) ； 

一 切 均 源 於 祂 ，又 要 歸 回 祂 那 裡 」

( A m b i g u a  91:1217c, d ) 。換句話說，萬物 

之受造旣不是墮落的結果，也不是與神共永 

S ; 它的起點是神的創造，其終局即回歸到 

神那裡 （D e  Char. IV.6 ) ，就是這樣，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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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利根的創造過程（靜 止 、運 動 、生 化 ）倒 

轉 過 來 ，成為生化、運 動 、靜 止 。這同時亦 

顯出馬克西母成熟的神學書智：俄利根認為 

萬物的生化與運轉方向是愈來愈離開神，馬 

克 西 母 則 指 出 剛 相 反 ，是 r 向上而回歸  

神 」，因為一切有形無形的均是從「無 」而 

出 ，是 神 聖 善 的 旨 意 ，又在合適的時候造  

成 ； 「萬 物 都 在 祂 裡 面 同 歸 於 一

( a n a k e p h a l a i O u m e n o n  ) ....因為萬物都

各 按 其 類 分 享 神 （而 存 在 ） 」 （ 

91:1080a, b ) 。

有了這個以創造論為救讀論之形上基礎 

後 ，馬克西母進而指出人的一個尊貴責任， 

就是看守、管理大地，並使宇宙萬物能因人 

的 管 理 以 避 免 進 一 步 的 「混 亂 與 死 亡 」

( Expositio O r a l  Dorn. 10:499b ) ；這樣就 

能配合基督重建的工作，因著救讀而使萬物 

與 神 聯 合 ，不 再 疏 離 ( 91:1308 ~  

9d ) 。

3.具體的管家職分

倘若敎父及中世紀神學家比較愛從宏觀討論 

救恩與受造界的關係，現代神學家則特別關 

心具體的管理問題，就如立敕爾的救睛觀， 

摩利斯的基督與敎會，及尼布爾的新世界。

a.立教稱的救猜親

立 敕 爾 （A. Ritschl )*是十九世紀最 S 要的 

神 學 家 之 一 ，對 r 稱 義 」 （Justification )* 

及 復 和 （Reconciliation ) 的敎義歷史有特別 

研 究 ，亦以同名為書（參 書 目 ），該書屬於 

上一世紀最重要的神學作品之一。

立敕爾一生致力研究兩個問題：了解近 

代社會中人的存在，和建基於聖經的福音信 

息 ；而連接二者的神學課題，就是復和敎義 

了 。

立敕爾認為基督敎若不先確立基督為中 

心 ，一切敎義就不能互相連絡而成一整體； 

透過耶穌基督，我們才知道神是r 為我們」 

的 神 。祂在整個世界歷史要顯明的，正是耶 

解成就的「公義之愛」 ；這就是神與人縮結

的 盟 約 ，也 是 r 上 帝 國 」的 目 的 。這樣說 

來 ，耶解成就的福音就必大於個人的救騰。 

首 先 ，蒙救騰的人是被釋放得自由的，他要 

運用這自由來投身於神國的建設，那就是服 

務 他 人 ，使他人也得釋放、得 自由 ，神的國 

就是這樣建立起來。

然而耶穌的救騰對人怎樣產生功效呢？ 

首 先 ，立敕爾明確地指出，耶穌藉著成為肉 

身來自獻，目的不是改變神，因為神不需要 

改 變 。耶穌的自獻是要改變人，或 說 ，是要 

絵人有真實改變的可能。這正是祂主動和被 

動之順服所成就的復和之工，而神亦是只透 

過耶穌基督來認識和接納世界及其上的人。

福音大於個人的救睛，因為福音的範圍 

正是神的國度；他進一步指出，稱義也不能 

完全等同於復和。他承繼改敎傳 統，分開 

「宣 稱 為 義 」 （ G e r e c h t s p r e c h u n g  ) 與 

「成 為 義 」 （GerecWmac/7ung ) 。他 說 ， 

在世人還作罪人的時候，神因基督的工作而 

稱 他 為 義 ，這是他復和的起點。人被稱義  

了 ，就有稱義這地位所要求於他的生活和工 

作 ，這便產生張力了。一方面是因信稱義所 

帶來的新地位，另一方面是仍然活在與神疏 

離的景況中，需要透過不斷順服，委身基督 

與 人 羣 ，使他稱義的身分能落實在復和的工 

作 上 。

立敕爾不接受路德竟輕視雅各書；他認 

為基督徒不單有責任要過道德生活，神也賜 

福給他的好行為。再 者 ，人若不是在現實環 

境履行稱義的身分，復和的道理就給架空  

了 。故好行為不僅屬道德的範畴，也 是 「人 

完成自我的自由」的 根 本 ：自由地服事人， 

事奉神。

k 摩里斯的基资與教會 

摩 里 斯 （F. D. Ma urice )*是十九世紀英國聖 

公會最偉大的思想家，一生相信生活必須受 

信 仰 的 管 制 ，就是因此為人所利用亦不後  

悔 。他相信世界就是r 基督的國度」，信徒 

在這國度的責任，是要把創造中一切好的， 

正面的「是 」 （yes ) 帶出來；為 此 ，他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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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r 不 」 （n o ) ，認為那是助長惡者的氣  

燈 。

摩里斯完全按聖經字面意思來了解人： 

人是亞 當 夏 娃的 後裔 ，始 組 犯 罪 ，禍延後  

代 ，人因而墮落，與神為敵。不過摩里斯拒 

絕以罪作為神學的起點或終點，而認為只有 

基督才是真正的起點和終點，因為人之「神 

的 形 像 」就 是 基 督 。當人與宇宙同歸回基  

督 ，成 就 祂 的 國 度 ，這就是末世的新天新  

地 。

摩里斯把一切建基於耶辣基督上，主要 

目的是針對敎會的身分及運作而言，他 說 ：

厂當敎會認識基督不單是敎會的元首，也是 

所有人的元首，以致更正敎和羅馬天主敎人 

士都飢渴慕義地，以及孤單無告地，都認識 

同一的標準…… 」，這樣的敎會才是連結國 

與 國 、家與家的真正力量〔F. Maurice  (兒 

子 ） ，ed.’ T h e  Life of F. D. Maurice, N Y ,  

1884, pp. 316 ~  7〕。在另一篇文章’他更指 

出 這 是 一 種 r 讓復和的能力全然渗透的敎  

會 ；因 此 ，敎會就是人類社會的正常情況  

… …世界是一個沒有神的敎會，而敎會就是 

使 世 界 重 新 與 神 發 生 關 係 的 世 界 」

( Maurice, Theological Essays, C a m 

bridge, 1853, p. 403 ) °

倘若立敕爾努力達致的，是信仰與生活 

的調和，摩里斯就是一生尋求怎樣幫助敎會 

達成她復和的職分，特別是敎會與敎會之間 

的 復 和 ；為 此 ，他在合一運動（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T 的貢獻非常大。

C.尼布爾的新世界

近代神學家中嘗試把福音落實於人與人，及 

人與世界之關係者，不能不提及美國尼布爾 

兩 兄 弟 （H. Richard a n d  Reinhold 

Niebu hr ) 的 貢 獻 ，但在這裡我們集中處理  

賴 荷 . 尼 布 爾 （Reinhold Niebu hr )*的思 

想 ，特別是他了解的新世界。

尼布爾的《人的本性與命運》（T h e  N a 

ture a n d  Destiny of M a n ，謝 秉 德 譯 ，文 

藝 ，41989 ) 是森動歐美神學界的著作，因

為它對人性和歷史的看法太保守和太悲觀  

了 ，特別在人的罪性和恩典問題上。但這看 

法儘管流行一時，卻似乎忽視了作者在該書 

最後兩章所討論的新世界。在 這 裡 ，他重新 

把 「聖 愛 」 （a g a p S  ) 放在中心位置，指出 

人有責任建立一個互相友愛、彼此接納的世 

界 ，這就是新的世界。

新的世界沒有自義的相爭，有的只是彼 

此饒恕與接納，而歷史的目的（telos ) ，是 

一定要勝過歷史的終局（finis ) 的 。什麼是 

歷史的目的呢？那就是愛與公義，它們既是 

神的要求，因此也是人的責任。但人為什麼 

會不接納人呢？因為我們總認為對方是錯  

的 ，我們是對的；但怎樣獲得真理呢？豈不 

是 透 過 似 非 而 是 的 恩 典 （p a radox of 

grace )嗎 ？我們看來可以獲知真理，卻從不 

能擁有它們；「一切統攝社會關係的制度、 

規律和法則，都是為達成相互關係和共同生 

活的工具」，因此任何以為擁有真理而排斥 

他人的，就是違反真理了。

再 者 ，人若自知有限，及一切錯失都可 

能 發 生 ，我們還有什麼不可原講對方的呢？ 

r 像 （人 ）一切饒恕那樣，它若是可能，皆 

因 我 們 不 那 麼 確 信 自 己 就 是 對 的 」 ( T h e  

Nature a n d  Destiny of M a n , p. 243 ) ° 我 

們一切所知的，都只是相對的真理，只有基 

督耶 穌 是最 後的 真 理 ；因此我們一切所知  

的 ，只是相對於那位最後的，也是為我們的 

罪 而 死 ，又命令我們去彼此相愛的耶解基  

督 。

自義是非常危險的，那是一種把可能變 

為不可能的力量。「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有 

雙重責任：一就是把世界的混亂變成可忍受 

的秩序與統一；另一就是把這個不穩定的統 

一置於終極目的之審判下」（ Interpreta

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N Y ,  1936, pp. 60 

~  1 ) 。我們的自由一定要釘緊在必須與可  

能 之 間 ，因為在世界羣體之中的末日公義， 

正是可能與不可能。r 只有信仰能叫人明白 

歷史成就是片面不全的，亦只有信仰能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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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道 ，一切真成就都是在神的手中，祂的能 

力比人完全，也只有馳的恒久忍耐能勝過人 

的 敗 壞 ，同 時 卻 不 否 定 人 努 力 的 價 值 」

( The C h ild ren o fX i' gW and the C h ild ren  

of Darkness, N Y ,  1944, p. 189 ~  90 ) 。尼 

布爾指出，在今時今日生活，我們可以抱著 

失敗主義來隨波遂流，或抓緊信仰，使生命 

成為勝利的一擊；基督徒要選擇後者，因為 

新世界是由有信仰的人去建造的，亦只有具 

信心的人能在一切希望幻滅之後而仍不放  

棄 。

現代人的關懷

假如我們可以粗略地說，敎父關心復和在救 

恩上的意義，近代神學家關心人與人之復和 

關 係 ，這一代人很可能是特別留意人與自然 

界的和諧關係了。它不僅是一個關乎環保、 

自然等流行話題，在實際層面上，它關心人 

怎樣活於這個世界，實行管家的載責；在理 

論層面上，它亦兼顧像科學與信仰的調合， 

目的是要人不分割又正面地活在這個神創造 

的世界。

1 9 7 0年 A 月二十至二十三日，「世界歸 

正及長老宗」與 r 國際公理宗總會」在肯亞 

內羅畢開會，目的是把多年商討聯合的建議 

落 實 ，組 成 「聯 合 歸 正 敎 會 」。在開會之  

前 ，他 們 的 「歐洲神學委員會」和 r 北美地 

區神學委員會」，連同幾間神學院的院長和 

敎 授 ，一同研究復和的敎義，及對今日信徒 

生活的意義，然後結集成書，是為《今日世界 

的復和敎義》（A l e n  0. Miller, ed., Recon

c ilia tion  in  Today's World, Michigan, 

1969 ) 。全書分神與人、人與人、人與世界 

三部分來討論復和的意義；現在我們挑出第 

三部分來解釋，它頗能代表現代人對世界的 

敏鋭與關懷。

拉 斯 拿 ( J o h n  Reisner ) 第一篇文章的  

題 目 及 副 題 ，已充分把問題的瘾結標示出  

來 ：「復和與創造：近代科學與科技對信仰 

羣體揭示的機會與困難」 ；此文頗能代表此

書對人與自然界關係的立場。他指出敎會面 

對的科學問題，遠非昔日聖經時代的人所能 

想 像 ，科學已成了人新的主、新 的 神 ，敎會 

對人到底能提供什麼新幫助？作者並不認為 

抛棄聖經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他仍持守聖 

經為敎會生活與信仰的最高指南，只可惜 

r 過去敎會肯定沒有好好思考過復和所帶來 

的新希望」 （Reconciliation, p. 71 ) 。因此 

現今敎會有四方面是要急起直追的。

1.敎會一定要改變她對整個創造界的態 

度 ，放 棄 過 時 的 決 定 論 （Determinism )*， 

改以一個活漫又多元的宇宙觀来重整她的信 

仰 。2.新世界觀亦改變人的道德觀念，認真 

地視所有人為弟兄，神是萬人的父，又認真 

了解現代人面對的困惑。3.重新考慮罪觀的 

運 用 ，因為罪最高的表現不是個人靈魂的失 

喪 ，而是集體的不存在，像人口爆炸、環境 

汚 染 、資源浪費等；社會的罪惡是敎會必須 

面對的問題，無可推護。4.敎會有責任參與 

社會上科技發展的方針和路向。透過電腦的 

幫 助 ，我們可以準確預知某些科技發展會造 

成什麼樣的社會現象，作為靈定它發展路向 

的 指 南 ；敎會也必須負此責任，不能全卸給 

科學家去決定。科學的問題就是人的問題， 

而人的問題鲜與神無關，因此都是敎會責無 

旁貸的。

作者引述懷海德（A. N. W h i t e h e a d  ) 的 

話作結束：「當我們想及宗敎之對人生，和 

科學之為物，我們可以絕不誇大地說，歷史 

的將來全在乎這代人怎樣決定二者的關係」

( 上 引 ，P. 87 ) 。

結論

復和絕不僅是一個神學課題，它關係人肉身 

的 存 在 ；它也絕不可以分割處理，如敎父關 

心屬靈問題，上一代神學家關心人際關係， 

我們這一代人使只能處理人與自然界的問  

題 。缺乏了屬靈深度，人與自然界的問題與 

環保分子的口號沒有分別。我們的態度就像 

保羅 說 的 ：r 既然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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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成就了和平，便藉著祂叫萬有，無論是 

地 上 的 ，天 上 的 ，都與自己和好了」 （西一 

20 ) 0

另 參 ：人 類 學 （Anthrop ology ) ; 讀罪  

( A t o n e m e n t  ) ; 科學與神學 （Science an d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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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and Confessional Differences’，In te rp re ta tio n  
19 (1965), pp. 203 〜 16’ 312 〜 27.

揚牧谷

Redem ption救 胰 這 原 是 個 舊 約 概

念 ，指親屬釋放家族一成員使之得自由，或 

讀回他的財產的行動（利二十五 2 5及 下 ）； 

或從廣義而言，是付錢來購賈某些東西。讀 

價 是 指 付 出 一 代 價 來 使 被 拘 禁 的 得 釋 放  

( 如 ：出二十一 30 ) 。從宗敎的角度來說， 

神是救睛者，把祂的子民從為奴之境釋放出 

來 （出六 6 ~  7 ;賽四十八 20 ) ，或從罪釋

放 出 來 （詩一三0  8 ) 。有時瞻價是付給神 

的 ，如獻祭或奉獻（財 物 、土 産 ），這些 *  

價即能使被拘禁的人得釋放（出十三13 ) 。 

當我們說神為要釋放祂子民得自由而付上讀 

價 ，到底祂是不是真的付上I*價 呢 ？這是頗 

有爭議的。當 然 ，其中是有成本與牧獲的關 

係 存 在 ，但神是向誰付這價錢呢？這是S 經 

沒有提及的（賽四十三3 是一喻意說法；另 

參賽五十二 3 ) 。

這詞語亦可用在希騰羅馬的社會，有人 

向奴綠主人付上讀金，就可以叫奴課得自  

由 。這種付讀金的行為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其中之一是透過宗敎禮儀來進行，在儀式 

中 ，人們假借神紙買下一個奴綠，使他不再 

屬地上任何的主人。這 樣 用 r 救 睛 」一 詞 ， 

與新約的用法其實不一樣，不過有學者懷疑 

新約的喻意用法是否源於此。無 論怎樣，釋 

放奴練之擧的確可以成為新約救讀的精彩說 

明 。

在 新 約 ，此概念最早是耶穌開始用的， 

指出沒有人可以用任何代價換回自己的生命 

( 可 八 37 ；另參詩四十九7 ~  9 ) ，但人子 

來卻是捨命作多人的續價（亦即作所有人的 

睛 價 ；可十 45 ;提前二 6 是另一種說法；另 

參多二 14 ) 。故此耶穌是完成了惟獨神才能 

做的工作（詩四十九15 ) ，方法就是捨去自 

己的生命，而祂使用 lytron 一 名 詞 ，就更顯 

出祂是以己命來交換一切被拘禁的生命，並 

且使之自由。耶穌的死因此亦被看作是救續 

(徒 二 十 28 ；羅 三 24 ；彼前一 18 ) ，我們 

是透過此救讀而從罪中及罪果得釋放；換句 

話 說 ，我們就是得蒙赦免了（西一 14 ;弗一 

7 ) 。救睛是在基督內以信心獲得的（羅三 

2 4及 下 ），因此不再靠守律法來換取，就如 

猶太人一直努力所做的（加 三 1 3，四 5 ) 。 

有時聖經亦說信徒是神付讀價買來，成為祂 

的子民（林前六2 0 ，七 23 ) 。這樣說來，救 

瞻一詞的用法使相當廣闇，可泛指救恩與救 

續一組的意思（如 ：路二十四21 ) 。



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962

另 參 ：噴 罪 （A t o n e m e n t  ) 。

參考書目

F. Buchsel, TDNT IV , pp. 328 〜 56; D. Hill, 

G reek W ords and H ebrew  M eanings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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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rown, N ID NTT III, pp. 177 〜 223; B. B. War

field, The Person and W ork o f C h ris t (Phi

ladelphia, 1950), pp. 325 〜 48’ 429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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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天主

敎 反 改 敎 運 動 反改敎運動一詞雖然現在  

已 大 致 為 人 接 納 ，但它本身是個錯誤的詞  

語 。 我 們 現 在 所 說 的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是一個由路德 ( Luther )* 

揭竿的運動，目的是改革已變質的基督敎國 

度 ，而他進行的方法是根據聖經研究、優秀 

的 傳 統 ，和清晰的思維。被稱作反改敎運動 

的 ，則不是對抗此改敎運動的另一種運動， 

而是從更正敎對天主敎之神學及靈修生活的 

貧 乏 、世俗化和腐敗的指責中，使天主敎會 

* 新恢復過來的運動。天主敎真正的改革者 

都是不大作聲的，更正敎的改革者則劃清界 

線 ；前者似乎建樹不大，後者則催生了復原 

敎 （Protestantism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形 

容 反 改 敎 運 動 ：這是由一班天主敎學者自  

1 5 2 0年 代 起 ，與路德爭辯而引起的運動，後 

來產生了耶穌會 （Jesuits r 、異敎裁判所、 

天 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t ; 而自三十  

年戰爭及韋斯發里亞和約 （Peace of W e s t 

phalia, 1 6 4 8，為結束三十年戰亭而簽的和  

約 ）後 ，反改敎運動終於沈靜下來。厳格來 

說 ，所謂反改敎運動，其實就是天主敎的改 

敎 運 動 ：基督敎的改敎運動則與此運動走著 

相反的路線。

在十五世紀末，社會上一切團體—— 除 

了那些因保衛原有羅馬敎廷而得利者—— 都

覺 得 ，敎宗權制（P a p a c y  f — 日不改，整個 

歐洲都有問題。他們埋怨的原因，基本上就 

是敎會的世俗化及腐敗，已經使得她失去了 

存在的理由，亦即是說傳福音和醫治靈魂； 

她已變成一間粗鄙汚犧、弄權敛財的機構。 

不單如此’敎士的貪得無厭弄到人人憤怒莫 

名 ，敎廷權利日益坐大，敎會法常凌駕民事 

法… … 等問 題 ，實在磐竹難書。人文主義者 

( H um an i s t s )*亦在此時引入另一套改革方  

案 ， 那 就 是 棄 絕 經 院 哲 學  

( Scholasticism )*，董返基督敎早期簡單的  

哲 學 。真正的改敎家和神學敎師，都在努力 

重建單純的福音和聖經的權柄，相信這樣一 

來 ，敎會的傳統、腐 敗 、醜聞和迷信，一切 

平常人所經驗到的基督敎，都會因此而成為 

過去—— 資們也真是如此過去了。

要了解什麼是天主敎的改敎運動，我們 

可以看看西班牙的例子。該國敎會的中世紀 

改革者認為改敎運動就是：世俗權力控制敎 

會 ，強行敎會律例（C a n o n  L a w  f 來提升敎 

士的道德生活，是人文主義者的學術研究， 

是堅持經院神學，保存敎會的階級制度，以 

及保留和使用中世紀敎會的禮儀，再加上無 

情 S 制異端和 批評 等。斐 迪 甫 五 世 ( K i n g  

Ferdinand V, 1452 ~  1516 ) 和 依 薩 伯 拉  

( Q u e e n  Isabella, 1451 ~  1504 ) 在得到曼  

道 沙 （Pedro Gonzalez de M e n d o z a ,  1428 

~  95 ) 、塔拉韋拉 ( H e r n a n d o  de Talavera, 

1428 ~  1507 ) ，和 西 曼 乃 斯 （Francisco 

X i m e n e s  de Cisneros, 1436 ~  1517 ) 的幫助 

後 ，推行的就是這種改革。

西曼乃斯是個敬虔的紅衣主敎，在他潔 

淨了西班牙敎士的道德生活後，使著手提高 

他們的神 學 及 文 化 修 養 ，建立大學和神學  

院 ：此等學院的神學是屬早期經院哲學（多 

馬 主 義 ， T h o m i s m " )，多 於 屬 後 期 的 〔敦 

司 . 蘇 格 徒 （D u n s  Scotus )* ；俄坎的威廉  

( William of O c k h a m  )*]，另加一點奥古斯 

丁 神 學 （Augustinianism )*和 伊 拉 斯 海  

( E r a s m u s  )*的思想。開始的時候，他們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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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姆的作品，甚至歡迎路德對當代蔽弱 

的批 評，卻盡力迴避他強而有力又令他們不 

安 的 福 晉 神 學 。皇 帝 查 理 五 世 （E m p e r o r  

Charles V, 1500 ~ 58 ) 和敎宗亞得良六世  

( P o p e  Adri a n VI, 1522 ~  3 ) 尋 求 的 ，正 

是這種西班牙式的改敎運動。1 5 2 1年在沃木 

斯 （W o r m s  ) 會議上碰頭的，正是這三種力 

量—— 由路德代表的神學改革，由查理五世 

代表 的西 班牙 式改革，由敎廷特使亞良德  

( Girolamo Aleander, 1480 ~  1542 ) 代表  

的 ，反對任何形式改革的保守力量。路德改 

革的要旨，乃在促使敎會看見神在基督裡的 

工作而有新覺悟，透過信徒藉聖經神學和屬 

靈經驗而重新得力，可以站起來履行信徒皆 

祭 司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f 的職  

分 ，就是遇上敎廷迫害亦義無反顧。西班牙 

式的改革乃在復與敎會生活，卻不改動聖  

職 、敎宗權力，和天主敎會的傳統，同時又 

容許世俗軍隊有權柄清除、迫 害 ，或刑罰背 

道的人。

意大利的情況讓我們對天主敎反改敎運 

動有進一步認識。那地的農民其實與迷信的 

異敎徒相差不大；在 城 市 ，不同的人熱切盼 

望改敎運動能改善敎士與平民的道德水平； 

而知識分子則認識到敎會不過是政治建制， 

幾乎是一種必須的邪惡，對人的屬靈問題不 

能提供任何幫助。但在這一切之上，他們有 

一組天主敎的改革者自成一團體，稱 作 r 聖 

愛會」 （Oratory of Divine L o v e  ) ，成員包 

括 正 直 又 敬 虔 的 孔 塔 利 尼 （G a s p a r o  Con- 

tarini, 1483 ~  1 5 4 2，植機主敎兼外交家）、 

加 拉 法 （Giovanni Pietro Caraffa, 1476 ~  

1 5 5 9，即 後 來 的 敎 宗 保 祿 四 世 ， 1 5 5 5 〜 

9 ) ，以及一班頗出眾的婦女，如 ：費拉拉女 

公爵勒內（Ren6e, D u c h e s s  of Ferrara, 1510 

~  74 ) 、柯 倫 那 （Vittoria Colonna, 1490 

~  1547 ) ’ 和 西 寶 （Caterina Cibo, 1501 ~  

57 ) 。在那不勒斯，冗 得 斯 （Vald6s T 是改 

革圏子的核心，此外還包括威爾米革立（P. 

M .  Vermigli )*。另一種改革勢力是要求更新

修 道 院 ，例 如 ：嘉布遣修道會〔C a p u c h i n s， 

為 方 濟 會 （Franciscan O rder )*之 分 支 ，又 

名尖帽修士，專長於佈道〕，以及透過台亞特 

會 （T h e a t i n e s，為加拉法主敎所倡）來更新 

俗家修士。

保 祿 三 世 （1534 ) 登位作敎宗時，曾給 

予這些運動以新希望。首 先 ，他召集一組特 

別棟選的植機主敎向他種報敎會改革的進  

展 ，可惜他們的報告（1538 ) 全是苟刻的批 

評和定罪，以致保祿三世不肯公布其內容； 

雖然權機主敎一直要求採取行動，但眾人期 

待的議會卻遲遲未能召開。為了尋求改革， 

孔塔利尼赴雷根斯堡會議（Diet of R e g e n s 

burg, 1541 ) ，與更正敎人士會晤及討論’ 

回來時帶了一份達成的協議書（卻不是神學 

宣 言 ），卻為敎宗拒絕接受。到了這地步， 

天主敎改敎的理想可說已經死亡了，這時反 

改敎運動成了主流：1 5 4 2年 ，保祿三世重新 

組織意大利的異敎裁判所。

董燃反改敎運動之火的，是保祿三世在 

1 5 4 0年 批 准 成 立 、由 依 納 爵 （Ignatius of 

Loyola )*帶領 之「耶穌之友」〔C o m p a n y  of 

J e s u s，即 耶 穌 會 （Jesuits f ] ，他們復與了 

宣敎的熱誠，也使反改敎運動採取進攻的策 

略 。依納薛為自己定下了三個目標：從內部 

革新敎會，主要是藉著敎育，向敎外人及異 

敎徒傳福音；以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和任 

何 武 器 ，與更正敎爭戰。因著其熱誠、專注 

和屬靈力量，這運動取得很不錯的進展，原 

來一般信眾也只願意接受普通的整頓，不是 

像路德那樣徹底激烈的改敎。依納爵在意大 

利處理三種主要的社會罪惡：棄 嬰 、乞丐和 

妓 女 ，顯出了深入的牧養情懷。他的宣敎熱 

枕得到門徒全然支持，並幫助敎會向前跨了 

一 大 步 ，在新世界、非洲及遠東均如此。耶 

穌會對反改敎運動最重要的影響，乃在他們 

要求人對由敎宗領導的敎會有近乎盲目及狂 

熱的順服，因為他們強調敎會是無誤的，敎 

宗也是無誤的。這情況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 

中 葉 ，梵 歸 岡 召 開 第 二 次 會 議 （1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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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十六世紀天主敎改敎運動一些意念才再 

冒出頭來。

反改敎運動最重要的會議是天特會議  

〔1545 ~  63 ; 另 參 會 議 （Councils )* ; 羅馬 

天 主 敎 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而推 動此會議的，是耶餘會  

和現已變得無遠弗屆的異敎裁判所。天特會 

議可說是反改敎運動理想最出色的代表，它 

的敎義與內部改革標誌了敎宗的勝利，既阻 

止了那些想與更正敎談判的人，亦封了反對 

敎宗言論之人的口。天特會議一方面修改了 

晚期經院哲學，另一方面又反對福音神學， 

這就給天主敎敎義一副新面貌。它重新整理 

自己的學術基礎，並在其上建立一個正當又 

體面的階級制度。它又賦予敎會一個循序漸 

進的改革制度，好革除招惹更正敎指摘的種 

種 罪 惡 。它供應敎士的需要，讓他們接受良 

好的敎育 ；此 外 ，它使天主敎更順從羅馬， 

和愈加反更正敎。再 者 ，連續數個在位的敎 

宗 都 具 更 新 精 神 ，亦使這運動能繼續下去  

—— 比約五 世 （Pius V, 1566 ~  72 ) ' 貴格 

利 十 三 世 （G r e g o r y  XIII, 1572 ~  85 ) 、西 

克 斯都 五 世 （Sixtus V, 1585 ~ 90 )—— 另 

外 ，整個反改敎運動都得到異敎裁判所的支 

持 ，無形中亦把西班牙的敎會紀律，引伸到 

意 大 利 及 其 他 地 方 。脚 利 二 世 （Philip II, 

1527 ~  98 ) 是個頑固又狂熱的天主敎皇帝， 

自命為整個歐洲反改敎運動的世俗領袖，目 

的就是宣揚天主敎，錯制更正敎。

不過這運動也不盡是逼迫、苦刑與排除 

異 己 。法 國 人 撒 勒 （Francis of Sales, 1567 

~ 1622 ) 和 意 大 利 人 波 若 米 阿 （C. Bor- 

romeo, 1 5 3 8〜 84 ) 均表達了極出色的牧養  

熱 誠 ，以及西班牙深遼的屬靈生命；此 外 ， 

神 學 、音 樂 、屬靈文學和優秀的建築師都在 

各處冒起來。

耶麻會士的熱誠、敎宗的工作、《禁書目 

錄》 （Index of P roh ib ited  B o o ks) 的制  

訂 、神聖羅馬帝國技巧的政治手腕，以及天 

主敎世俗的王公諸候的支持，所有這些均大

大幫助了天主敎以一股新勢力呈現出來，與 

更正敎周旋。她重新控制了德國萊茵河西部 

地 區 、奥地利、德國南部和波蘭，卻失去荷 

蘭 ，雖然後來又重得比利時。她的根據地是 

西班 牙 、法國和意大利，卻失去了整個北歐 

給更正敎。這一切的結果乃是，夭主敎變得 

很有西班牙色彩，常盼望能把整個駄洲重置 

於羅馬警察、異敎裁判所，及檢查令之下； 

無論遇上任何人或任何運動敢於運用早期自 

由研究之精神，她都會利用極權的傳統予以 

無情的鎮 E 。她就像一支鎌屬皇室及官僚敎 

會的十字軍，要剰平四方的動亂。她的階級 

結 構 、祭司制度，加上與最具 I I迫性的皇室 

聯 繁 ，成了當代最具破壞力的反動混合物。 

羅馬在天特會議對路德的答覆（已經距離路 

德第一次提出問題時五十年），在改敎者看 

來 ，不過是重申他們的異端思想而已。

現在我們看到的不是略為收截，而是更 

為鋪張的禮儀與祭典，更多的聖徒傳，敬拜 

童貞 女 馬 利 亞 ( M a r y  )*和 聖 徒 （Saint )*， 

更多的神 « 和 奇 事 ，更多巡遊，更多修道會 

的 設立 ，更承認天主敎徒的王公諸候為敎會 

的世俗膀臂；林林總總，卻愈來愈少從聖經 

而來的講道，更嚴格限制聖經的翻譯，對敎 

士的管制更嚴奇，對出版與思想的檢查更嚴 

密 。這些都是反改敎運動引來的局面，天主 

敎會似乎頗欣賞這種新的巴洛克式的瑰麗。 

基督敎國度內只有一半人明白路德那先知的 

書 見 ，就是這一半，到了今天也大多忘記了 

他及其後的改敎者了。

梵講岡第二次會議曾給予人一線希望， 

覺得她也許至終不會忘記她在十六世紀的改 

革 者 ，或會對改敎運動和反改敎運動有一個 

較正確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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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tion, Radical 極 端 改 敎 運 動

這詞是用來描述一班人要求更激烈的改革， 

即比主流改敎者〔路 德 （Luther f ；慈運理 

( Zwingli )*及 加 爾 文 （Calvin f〕所做的還  

要走得更遠。有些歷史學家稱之為「左 傾 」 

改敎者。近代研究指出，這些極端改敎運動 

者 ， 與 中 世 紀 晚 期 出 現 的 敢 示  

( Apocalyptic ) *羣 體 有 關 。伊 拉 斯 婚  

( E r a s m u s  T亦是一個特別的思想源頭，因 

為他對聖經的態度非常嚴謹，但他得出的結 

論卻與主流改敎家的不一樣。

源起

極 端 主 義 可 追 溯 至 1 5 2 2 年 ⑩ 勒 斯 大  

( Carlstadt，約 1477 〜 1541 ) ，和慈味考  

先 知 （Z w i c k a u  p r o p h e t s，以関次爾為首的 

激烈改敎派 ）維 藤 貝 格 （Wittenberg ) 要求 

加快改革一事而來。他們要求完全廢除天主 

敎 的儀式；宣告嬰孩洗禮是錯誤的，而先知 

甚至說他們有直接從神而來的啟示。関次爾 

( T h o m a s  M i intz er，約活躍於 1490 ~  1525 

年 ）的講道極具革命及未日色彩，對路德過 

度看重學術訓練給予無情的批評，認為這樣 

一來就不能為壁靈的引導留下足夠空間，對 

平信徒有不良的影響；他又誘發農民戰爭， 

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最後一個新興團體 

在蘇黎世冒起來，對慈運理的批評也相當嚴 

厲 。這時他們已經相當清楚，他們關懐的問 

題不僅是改敎者什麼時候才能達到其目的，

也問他們的目的是什麼。他們要求與非聖經 

的傳統劃清界線，同時又在同一陣營中要求 

與那些他們認為是「妥 協 」太多的人分別出 

來 。

威 廉 斯 （G. H. Williams ) 在他異常詳  

盡的研究中，指出三組較明顯的極端組織， 

雖然在這三組之內，我們仍可以再分得仔細 

—點 。

1.重 沈 派 ( Anabaptists )*強調信徒的洗 

禮 ，與世界分別出來（包括拒絕參與國家組 

織 ），和非常字義式的聖經主義。他們與改 

敎 家 不 同 的 是 ，他 們 要 求 「重 建 」新基督 

敎 ，有 些 則 只 是 志 在 r 回 復 」敎會的本貌  

( 舉 例 說 ，有時就會推舉共産主義），改敎

應按新原理（而非字義）來 行 。而改敎家則 

認為重洗派那些帶革命活動一 即那些希望 

本 於 1 5 3 4年在閱斯特（Miinster )嚴靑獨斷 

地解釋的那套舊約律法，來建立一種敬虔的 

制度一 後來都變成了極端主義的表徵；這 

看法動他們或許有欠公允。整體來說，他們 

對 國 家 並 不 構 成 威 脅 ，而 門 諾 （M e n n o  

Simons, 1496 ~  1561 ) 和 胡 特 爾 （Jacob 

H u t t e r， 1 5 3 6年 卒 ）的跟隨者歷久不衰，也 

成 為 重 要 的 宗 敎 團 體 （參 門 諾 會 神 學 ， 

M e n n o n i t e  T h e o l o g y * ) °

2.屬 靈 浪 ( Spiritualists ) 非常強調聖靈 

的 引 導 ，有時甚至置聖經於不顧，這種情況 

有時會使人只看重信仰神秘的一面，和太過 

看重居衷的道。史 文克斐 （Schwenckfeld )* 

的主張使一切正統信徒氣慎，因為他認為聖 

餐已成了分裂信徒的一股力量，因此應該暫 

停一年舉行。

3.福 音 淡 惟 理 主 義 者 （Evangelical 

Rationalists )把理性與聖經放在同等位置， 

且對敎義抱著寬鬆立場，採取神體一位論的 

神 學 （Unitarianism f 。 蘇 西 尼 主 義

( Socinianism ) *是 由 利 利 阿 斯 •蘇西尼  

( Laelius Socinus, 1525 ~  62 ) 及其娃兒浮 

士 德 . 蘇 西 尼 （Faustus Socinus, 1539 ~  

1604 ) 的敎訓衍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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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極端主義者的特色不少，可以分列出來的有 

下列八項，不過因為這運動太複雜了，例外 

的情況仍然很多。

1.達調成聖多於因信稱義。他們認為路 

德 花 太 多 時 間 在 基 督 徒 「持 續 的 罪 性 」

( sem per p e cca to r) 上 ，而另有些人則持  

相反的立場，以為信徒可在今生達到完全之 

境 。亦有很多人認為保羅在羅馬書七2 4 的話 

( 「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 

體 呢 ？」）不能應用在基督徒身上。

2 .反惟智式的信仰。他們認為改敎家都 

太理性了 ，如他們過度重視神學，和有學問 

的神職人員；其實更董要的，是內心聖靈的 

印 證 。

3.他們相信可以建立一個聖深的教會。

所有改敎家都相信有形的敎會不可能是真敎 

會 的 再 現 ；極端分子則認為可以建立一間由 

真信徒組成的敎會，因此非常看重革除敎籍 

( E x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 即 他 們 常 用 的 「禁

令 」。

4 .決心要其世界分别出來。他們特別強

調國家是為非基督徒的，他們的會友最好盡 

少與它來往，結果他們弓I起很大的問題，就 

如柜絕服兵役或盡其他公民義務。當時不少 

天主敎及正統更正敎都相信，敎會與國家關 

係 緊 密 ，極端分子這種做法，無形中就是挑 

戰社會最基本的結構了。

5.重視信徒沒禮。大多數極端派都強烈 

反 對 嬰 孩 洗 禮 ，因此亦等於是奉行再洗禮  

( Re ba p t i s m  )* 了 。

6.神學■上傾向非正統。極端派常常就是 

重 建 派 ，他們常會否認敎會主要的信經，其 

結果就是忽視敎會對一些重要敎義的立場， 

特 別 是 三 位 一 體 （Trinity f 和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舉 例 說 ，很多人不相信基 

督是取了與我們一樣的肉身，乃是帶了自己 

聖 潔 的 身 體 來 到 地 上 （「基督 屬天 的 肉  

身 」 ）。

7.對宣教極度熱誠。他們對大使命看董 

的程度 ，改敎家常會認為只在使徒時代才需 

要 的 。再加上他們對政治疆界不感興趣，和 

願意面尉逼害的心意，使他們成為非常勇敢 

的福音使者。

8 .愈來愈相信容忍的重要。雖然他們引 

起更正敎及天主敎強烈的反應，因此給人一 

種不能容忍的印象，但極端派卻相信，宗敎 

事務及個人的取向不應由政府或敎會強加於 

人 身 上 ，故無形中就推廣了宗敎容忍的精  

神 。

雖然極端改敎運動常是由受過敎育又身 

處高位的人領導，但跟隨者卻以低下階層居 

多 ，就如農民與工匠等。他們要在這類運動 

找回自己的身分及自我表達的途徑，因為這 

是改敎家之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f 敎義所應允他們的，而他們卻認 

為改敎家不能落實。他們聚會的形式相當簡 

單又隨意，又有著頗強的分裂傾向。有時他 

們強調的聖靈引導會失諸中肯，引來乖異的 

感情作用和道德行為。

這些極端分子和他們的言行，很能解釋 

為什麼敎會內時常充滿張力，就如熱心與秩 

序 ；聖 靈 與 聖 道 ；舉 經 與 傳 統 （Scripture 

an d Tradition )* ; 敎 會 （C h u r c h  )* 是聖徒相 

交或是罪人的聚集；信徒皆祭司是指均等的 

事 奉 （Ministry )*機 會 ，遺是人人皆可事  

奉 ，但職責卻有不同，包括某些人會有特別 

的權柄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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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tion Th e o l o g y  改敎運動的神

學 復 原 敎 （Profestant )*改 敎 運 動 的 神  

學 ，董 新 肯 定 神 是 中 心 ， 神 主 權  

( Sovereignty of G o d  )*的 榮 耀 ，人透過耶 

穌 基 督 得 到 救 恩 （Salvation T ，恩 典  

( Grace )*是首要的條件等。

基本原理

對 馬 丁 路 德 （M .  Luther )*來 說 ，這真是個 

革命性的發現，神 的 義 「竟然就是使我們稱 

義的義」 （ L1/1/25, P. 151 ) ：他相信中世紀 

思想家必然是把基督徒引入迷途，竟然說人 

只要勉力為善，至終就能在神的眼中為他賺 

取 到 救 恩 ；他 們 不 知 道，罪 （Sin )*已把人 

的意 志 （Will r 弄得瘾 瘦，根本無能立志得 

神喜 悅。路德經過仔細研究保羅的思想，發 

現人透過在耶穌基督內的信心（Faith f —  

這信心就是神之恩賜一 罪人就可以獲赦  

免 、 得 自 由 。 他 是 因 信 而 稱 義  

( Justification )*，不是因著他的成就；基督 

已把功德賜下，人能獲得這功德，純是因為 

祂勝過罪惡、死 亡 （D e a t h  f 、律 法 （L a w  )* 

和魔 鬼 （Devil r ，它們均是拘禁人性的「暴 

君 」。故 此 ，稱義是法庭宣告的赦免，人的 

功德是斷然不能赢取的。

所有權威的改敎家都在這敎義上跟隨路 

德的解釋。加 爾 文 （Calvin r 亦 指 出 ，聖靈 

( H o l y  Spirit )*隱藏的工作，能幫助罪人運 

用 信 心 ， 同 時 亦 使 他 得 重 生  

( Regeneration )*，得到 新 的 生 命 ，因為相 

信 基 督 ，就必然與祂有個人的聯合（參與基 

督 聯 合 ，U n i o n  with Christ* ) ，而稱義的  

信心又必然會由這聯合而產生好行為。但這 

個 所 謂 r 雙重稱義」不會影響因信稱義這敎 

義 ，它只是把稱義與成聖（Sanctification )* 

相聯起來了解而已。改敎家無意忽視道德在 

基督徒生活的重要，不過他們要指出，道德 

生活是稱義的結果，不是成因。

改 敎 家 都 承 認 聖 經 （Scripture ),的權 

柄 。對路德來說，聖經就是神的道，人的作

者是在聖靈的敢示下寫作，那是為要保障其 

準確—— 不僅在其一般敎訓，也在字義的準 

確無誤 。這種確認聖經的態度，不會否定以 

評鑑的方式來研讀傳遞下來的經文；我們若 

要儘量接近原文的意義，認識希伯來文和希 

騰文仍是必要的。聖經是整個神子民所擁有 

的 ，因此就有需要把它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就如丁道爾 （W .  T y n d a l e  ) 所 問 ：「聖經若 

非用汝之母語呈現汝前」，你又怎能明白真 

理呢 ？ （五經導言 ）

聖靈是聖經真正的解釋者，就如慈運理 

在 他 書 中 說 的 （Zwingli**, The C la rity  and 

C erta in ty of the W ord of God, 1522 ) ’ 敎 

宗無權獨斷聖經的解釋。路德在《致日耳曼基 

督 徒 貴 族 》（ To the C hristian N o b ility  of 

the Germ an Nation, 1520 ) 中 說 ，解釋之鏡 

並未給予彼得和他在羅馬的繼承者，「乃是 

賜給整個羣體」。加爾文把這方面的養見組 

成更有系統的解釋，他強調聖經自顯為正確 

的 特 性 （《基 督 敎 要 義 》 I.vii.2 ~ 4 ’文 

藝 ） ，對一個相信的心來說，聖靈內部的見 

證能證實它客觀的真理，故此聖靈與聖經的 

關係是異常密切的；把二者分割的結果，若 

非是一種無生命的聖經主義，就必然是盲目 

的屬靈熱誠了。

應用

把這兩個原則〔即惟獨信心（sola fide ) 和惟 

獨 聖 經 （sola Sc rip tu ra ) 〕實 踐 出 來 ，其後

果是非同小可的：它革新了中世紀的信仰與 

生 活 。敎會傳統不能再視為可以獨立於聖經 

之外的一種標準，意思就是說，敎會不能任 

讓寓意法釋經肆無忌潭地發展下去，乃要本 

於 經 文 的 歷 史 及 語 言 學 來 釋 經 。懷獄  

( Purgatory )*敎 義 因 缺 乏 聖 經 支 持 而 放  

棄 ；又因為基督是神人問惟一的中保，因此 

敬拜壁徒及馬利亞 （M a r y  f 的傳統也要廢  

除 。

從另一方面說，凡與聖經符合的敎義與 

信 仰 宣 言 均 予 以 保 留 ，就 如 三 位 一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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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nity )* 及 道 成 肉 身 （Incarnation )* 這 

些古典敎義，及表達此敎義的信經，如使徒 

信 經 （Apostles’ C r e e d  f 、尼 西 亞 信 經  

( Nicene C r e e d )*，及逝克敏信經（參逝克 

敏會議，Chalcedon, Council of* )等 ° 接著 

改敎家便開始解釋他們所了解的神學。雖然 

路德從沒寫過有系統的神學，卻在為數眾多 

的作品留下極深的影響力，就 如 1 5 2 0年的 

論 文 ，以及加拉太書和羅馬書註釋，都是明 

白他思想的重要著作。第一個嘗試有系統地 

整 理 路 德 思 想 的 是 墨 蘭 頓 （P. M e l a n 

chthon*, Loc i Communes, 1521 ) ，而這場 

路德運動亦至終引來解釋他思想最詳備的奥 

斯 堡 信 條 ( A u g s b u r g  Confession*, 

1530 ) 。

慈運理在《真假宗敎》（True and False 

Relig ion, 1525 ) 表達了他成熟的神學，但加 

爾 文 的 《基 督 敎 要 義 》（Institu tes of the 

C hristian R e lig ion  ) 無可置疑地是改敎運動

最重要的神學作品，第一版在 1 5 3 6年出版， 

後經不斷擴充修訂，至 終 成 為 1 5 5 9年非常 

傑出的修訂版。加爾文在此書內以使徒信經 

作 藍 本 ；他原指望此書成為信徒的手冊，故 

此讀者不應嘗試以一敎義來統攝全書，就如 

以神的主權或預定論（Predestination )*作主 

導思想來解釋。全書的特色是對各敎義均能 

兼 顧 ，使每一敎義都能互相輝映，顯出聖經 

豊富的道理。

我們由此便知道，改敎家釋放出來的神 

學力量是巨大的，一些改敎口號實不足代表 

一 切 ，就 如 「惟獨信心」、「惟獨聖經」、 

「惟獨基督」、「惟獨恩典」，和 「歸榮與 

神 」等 。

不同的董心

改敎家亦有接受傳統天主敎正統的敎義，只 

不過他們有不同的重心。舉 例 說 ，關於神的 

敎 義 ，改敎家的解釋有一種新動力蕴藏在  

內 。路 德 在 解 釋 「十字架的神學」 （Cross, 

T h e o l o g y  of the f 之 際 ，向我們介紹了很具

洞見的吊it :在受苦 （Suffering )*與受辱的 

奥 秘 中 ，祂正是那位敢示自己又隱藏自己的 

神 （參 隱 藏 與 敢 示 的 神 ， H i d d e n  an d  R e 

vealed G o d *  ) 。同樣地，對加爾文來說，神 

不是一個抽離又不動的神，乃是一個常用大 

能及革新手法介入人類歷史（History )*的 

神 。對他們二人來說，神的恩典不像中世紀 

神學家所說的，是一種非個人化的東西，乃 

是個人化的參與。

再以基督論（Christology )*為 例 ，改敎 

家中也有不同的著重點。路德很注重基督位 

格的一體，而慈運理和加爾文則要指出二性 

( 神 、人 ）的分別。以加爾文來說，他高舉 

基督祥性的地步，的確使他容易被人批評， 

說他不夠重視基督的人性。從另一方面來  

看 ，有 些 重 洗 派 （Anabaptists )*的 人 （像 

Melchiorites ) 不願意接受述克敏信經，說基 

督的身體是「屬天的身體」，是馬利亞腹中 

獨特地孕育而成，與人的罪身不能同日而語 

( 參同歸於一論，Recapitulation, the D o c 

trine of* ) 。

另一個不同的著重點，就是對律法與福 

音 ( L a w  an d  Gospel )*之關係的了解。所有 

權威的改敎家均十分嚴肅地面對罪的後果， 

拒絕中世紀的意見，說人天然恩賜只受墮落 

( Fall T 部分的影響。他們認為人的意志已 

受 罪 轄 制 ，就 如 路 德 在 《意 志 的 拥 綁 》 

( Bondage of the W ill, 1525 ) 所 閨 釋 的 ， 

他說這樣的人心思也黑暗起來。對路德來  

說 ，律法的主要功用是在定人的罪，它只能 

指 責 ，卻不能遂救，只有福音可以揉救；故 

此路德和他的同工墨蘭頓就嚴格地分開律法 

和 福 音 。加爾文並不否認律法只能指責不能 

扬救的本質，但他認為律法最主要的功用， 

乃在誘發及策動罪人追求道德完全，故此福 

音與肆法是 擴手合 作的 ，因為恩典之盟約  

( C o v e n a n t  )*正是為律法預備了工作的環  

境 ；使加爾文主義具備那股道德之動力者正 

是 這 信 念 ，不 管 是 個 人 生 命 或 社 會 羣 體  

( Society )* 皆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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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奥斯堡信條的說法，敎 會 「為聖徒的 

會 眾 （一切信徒的集團），而在這個會眾中 

福音得以正當地敎授（純正地宣講），聖禮 

得以正當地施行（按照福音施行）」 （第七 

條 ），加爾文是同意這條文的（《基督敎要 

義》，IV.i.8 ) 。事 實 上 ，路德與加爾文對敎 

會 （C h u r c h  )*的看法相當接近。真敎會只有 

神 知 道 ，那是一個得稱為義之罪人的羣集； 

但可見的敎會如在日內瓦或威丁堡的，難免 

混雜了假冒為善的人在裡面，他們欠缺的就 

是得救的信心。這樣說來，可見的敎會是真 

假信徒混在一起的羣集，不過我們只要仍在 

傳講正確的福音，施行正當的聖禮，她仍然 

是一間真正的敎會。加爾文認為正因為上述 

原 因 ，敎會必須常常自省，她的會友亦要接 

受一套敎會紀律來潔淨，正如牧者亦要接受 

神 的 道 的 鑑 察 ，以保證他的敎義合乎神的  

話 。敎會改革不是一次便完成的行動，乃是 

一個過程；改革宗敎會必須不斷改革，卻不 

能 像 羅 馬 敎 會 的 自 誇 那 樣 （semper  

eadem  ) ，永遠保持原樣。

塞續

改敎家是本於嚴格地運用聖經的原則而把羅 

馬敎會的璧禮系統癖諸門外。路德在《敎會被 

巴比倫俘慮》（The Babylonian C ap tiv ity  of 

the Church, 1520 ) 詳論反對的原因。他說 

基督在加略山的獻祭（Sacrifice )*，是為世 

界的罪最完全和最後的犧牲，因此說彌撒是 

一種無血的獻祭之敎義，是必須拒絕的；再 

者 ，我們也不能以守望彌撒為一種善功。聖 

餐是基督賜給祂子民的恩賜，人若說有什麼 

可 以獻 給 基 督 ，也只是獻上讚美和感謝而  

已 。雖 然 直 到 1 5 2 0年 ，路德仍然看補瞻禮  

( P e n a n c e  )*為聖禮的一種（也是在極狭義  

之 下 來 用 「聖 禮 」一 詞 ），更正敎的共識  

是 ，基 督 只 設 立 兩 種 聖 禮 ，就是洗禮和聖  

餐 。改敎家就是這樣徹底地改變了聖禮的概 

念 ，使天主敎不能再自視為惟一能行使壁禮 

的 ，也揭發神父將聖禮視為近乎秘術之偽

裝 。

還 有 ，改敎家亦完全振棄神父與平信徒 

之 間 的階 級分 野。路德以他特有的辭鋒說  

道 ：「有人說敎宗、主 敎 、神父與修士是屬 

靈的階級 ；皇 室 、公 侯 、匠人與農民卻是暫 

時的階級，這真是巧妙的読言……一切基督 

徒都是真正的屬靈階級」 （ To the C hristian  

Nobility, 1520 ) 。這 正 是 「信 徒 皆 祭 司 」

(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 的 敎 義 ，而 

敎會內一切職分皆是這信仰羣體共同服事的 

落 實 。

儘 管 改 敎 家 批 評 羅 馬 天 主 敎 之 壁 禮  

( S a c r a m e n t  )*觀有一致的立場，但要用什 

麼樣的聖經敎訓來代替，他們就沒有明確的 

答 案 了 。 路 德 和 加 爾 文 同 意 洗 禮  

( B a p tism  )*是在三位一體神的名下在水中  

施 洗 ，這也是神應允赦罪的一個記號，是與 

基 督 的死 與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T 

有 關 ，而洗禮是表明一生都要過省罪、認罪 

和 悔 改 （R e pentance  )*的生活 ° 他們也認為 

為嬰兒洗禮是適當的，因為;神立約要賜福給 

他們的父母，其恩福同樣惠及後代；耶穌曾 

祝福小孩，並說在天國的就是這樣的人。而 

加爾文還說，因為聖靈可能是暗地裡在嬰兒 

的內心工作，就像祂曾如此在施洗約翰和耶 

鮮的 心 內 工 作 一 樣 〔《基督敎要義》，IV.X- 

vi ；路 德 ， The H o ly and B lessed  Sacra

m ent of Baptism, LW  35 ；慈 運 理 ， O n  

Baptism  and Exposition of the Faith] 。

董洗派挑戰為嬰孩洗禮的做法。對他們 

來 說 ，洗禮若沒有配合聖靈的洗（Baptism 

in the Spirit T 就沒有效。水禮只是委身信仰 

的外在記號，嬰孩既不能運用信心，就不應 

接 受 洗 禮 ，這 正 是 為 什 麼 布 洛 克 （G e o r g e  

Blaurock ) 和 格 列 伯 （C o n r a d  Grebel ) 拒 

絕嬰孩洗禮，重新為那些肯委身信仰的人施 

洗 ，因而開始了重洗派運動的原因。此運動 

許多思想均在他們的抗議中表明出來，對他 

們 來 說 ，承認信仰是進入敎會的不二法門。 

後來他們還挑戰改敎家的原則，就是認為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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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一個「混雜的羣體」這 看 法 ，他們認為 

敎會應該由一羣立約又誠實的信徒組成。這 

種立場引起在位者嚴厲的反對，因為這與當 

時流行的概念有抵觸；當時的人認為，你只 

要是公民，就同時是在敎會的管治之下。

同樣 地 ，改敎家對聖餐也有極不同的看 

法 。馬 爾 堡 對 談 （Colloquy of Marb urg,  

1529 ) 就是為了解決此問題而召開的，他們 

制 1 1及簽署的信條中，第十五條即說聖餐可 

用兩種方法舉行，但不能視聖餐為善功，為 

生人與死人赢取赦免，而聖餐也是耶穌基督 

之身體及血的聖禮。但他們不能同意到底說 

基督臨格於聖禮中是什麼意思。路德認為  

「在聖餐中，我們是真實也是屬物地吃及領 

受 基 督 的 身 體 」 （That These W ords of 

C h ris t 'This is  m y Body, etc., S till S tand  

Firm, 1527 ) 。慈 運 理 得 埃 科 蘭 巴 狄  

( Oec o l a m p ad i u s  )*的 支 持 ’否認在餅與酒  

之 「內 、旁及下」有這種真實臨在。他們認 

為基督的身體是在天上，故不能無所不在， 

但祂的神性卻是無處不在的。受聖餐鎖養的 

意 思 ，乃是在心靈內藉著信心領受基督的  

靈 ，故此慈運理不是否認基督臨在於聖禮， 

他只是強調那是真實的屬靈臨在。不過路德 

就不能接受這意見，他認為基督說「這是我 

的身體」的 「是 」，應按字面意思解釋，不 

應按寓意法來讀。兩者的歧見至今仍在。

加爾文對上述兩個見解都不滿意，在《基 

督敎要義》卷 四 ，他仔細解釋自己的立場。他 

說聖禮脫離了福音就不再有效，道與記號不 

能 分 離 。再 者 ，聖禮有效是因為聖靈在人心 

內 工 作 ；意思就是說，聖禮所產生的神人關 

係是個人性的，不是機械性的。基督是壁禮 

中真實的元素，而餅與酒則是祂提供的不可 

見之糧的記號，亦即祂的身體和血。基督肉 

身的身體不是無處不在，我們亦不能靠聖餐 

的公式語便把祂由天上帶到餐桌上。我們反 

倒 要 說 ，透過聖靈的工作，領受璧餐的人是 

被 提 到 天 上 ，與 他 們 的 主 相 遇 ；故此我們  

說 ，基督是真正的，也是屬靈和個別地臨格

於聖餐上。可惜這些解釋未能在更正敎中獲 

得廣泛支持。

有一種恩典神學強調：救恩完全是神的 

工 作 ，這就叫人不得不注意聖經對預定論的 

敎 導 。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信心本身是神 

白 白 的 恩 賜 ，那麼不信是不是也出於神的  

呢 ？主要的改敎家都同意，神棟選信徒，使 

他們得永生，並且是本於祂自己滿有恩典的 

決定來保證他們至終必得救，而不是因為他 

們自己有什麼好處。加爾文對神的棟選作過 

透徹研 究 ，但他承認，我們若要肯定蒙棟選 

得 永 生 ，就 r 必 須 與 被 遺 棄 （一 概 念 ）對 

立 」（《基督敎要義》，ni.xxiii.1) 。但加爾 

文並不認為這兩個思想可以放在同一層面， 

神主動地棟選那些祂要扬救的人，卻 「越 

過 」那些被遺棄的人。就算如此，加爾文認 

為 這 樣 r 越 過 」那些被遣棄的人也是按祂的 

計畫而行的，因為被遺棄的人「要在神公義 

又不可測度的審判中被提，並要在他們被定 

罪 中 彰 顯 祂 的 榮 耀 J ( 《基 督 敎 要 義 》， 

Ill.xxiv.l ~  4 ) 。

那 些 極 端 改 敎 派 （Reformation, Ra di

cal f 認為這種預定論是不能接受的，故此賀 

夫 曼 在 《神的律例》（Melchior H o f m a n n ， 

約 1495 ~ 1 5 4 3，The O rd inance of G o d ) 

說 ，凡 與 神 立 盟 約 的 ，均 可 因 堅 守  

( Perseverance f 下 去 而 得 蒙 棟 選 。同樣 

地 ，胡 伯 邁 爾 （Balthasar Hiibmaier, 1485 

~  1528 ) 在《論自由意志》（O n  F ree W ill) 

的理由則是：儘管人受罪牽連，也不是完全 

無能作選擇，「只要人自己願意，神仍然賜 

下能力與能耐給一切人」。

復原敎改敎運動的神學，的確是一項了 

不起的學術成就；它對現代文化具有深切的 

影 響 。

另 參 ： 改 革 宗 神 學 (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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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J.

Reformed C h u rc h 改 革 宗 敎 會 參 改

革宗神學（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Reformed T h e o lo g y改革宗神學最

能代表改革宗神學的宣言，乃是改革宗敎會 

的 信 仰 問 答 （Catechisms f 和 信 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就如法蘭西信條 

( French Confession, 1559 )、蘇格蘭信條  

( Scots Confession, 1560 )、比 利 時 信 條  

( Belgic Confession, 1561 )、海 德 堡 問 答  

( Heidelberg Catechism*, 1563 )，第二瑞士 

信 條 ( Helvetic Confession, Second*,

1566 )、英國敎會的三十九條（Thirty.Nine 

Articles*, 1562, 1571 )、多 特 會 議 敎 規  

( C a n o n s  of the S y n o d  of Dort, 1619 ) 、 

韋斯敏斯德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 

1647 ) ，和 瑞 士 信 條 （For m u l a  C onsensus 

Helveticus, 1675 ) 。第二層次的作品是由當 

代居領導地位的神學家所寫的，就如慈運理 

( U. Zwingli T 、蘇黎世的布靈爾（H. Bu l 

linger r 、斯特拉斯堡及劍橋的布塞琪 ( M .  

Bucer T 、加 爾 文 （J. Calvin f 、日內瓦的伯 

撒 （T. B e z a  T 、斯特拉斯堡、牛津與蘇黎世 

的 威 爾 米 革 立 （P. M .  Vermigli )* » 以及後 

來 一 些 偉 大 的 調 和 者 ，如 波 蘭 尼 斯  

( A m a n d u s  Polanus, 1561 〜 1610 ) 和杜仁 

田 （Francis Turretin, 1623 〜 87 ) 。

歴史因素

改革宗神學是復原敎（Protestantism )*在十 

六 世 紀 發 展 出 來 的 神 學 ，它 與 信 義 宗  

( Lutheranism )*的 思想有 別。起初路德與  

慈運理是在聖餐（Eucharist T 上有分歧，到 

馬 爾 堡 對 談 （Colloquy of M ar burg, 1529 ) 

就 公 開 決 裂 。 路 德 的 所 謂 合 質 論  

[consubstantiation ; 參 變 質 說  

( Transubstantiation f〕是本於他那創新的  

「屬 性 相 通 論 」 [com m unicatio idioma- 

tu rn ，意即基督神人二性是相通互助的；參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這在他論基督的  

人性無處不在這思想上充势表明出來0 其他 

不同的立場也是有的，但也只是各有不同的 

著 重 點 ，或分裂性不是那麼強的意見而已。 

舉 例 說 ，信義宗神學傾向分開律法與福音  

( L a w  a nd Gospel )*，以為政府留下較大的 

權 力 空 間 ；它又比政革宗更集中注意救恩  

論 。不過信義宗與欧革宗的相同觀點非常  

多 。他們與羅馬 A 君士坦丁堡的立場一樣， 

對三位一體（Trinity )*和基督論 *的看法與  

普世的敎義（D o g m a  f 相吻合。再 者 ，二者 

均肯定改敎運動 ( Reformation )*的中心敎 

義 ，如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否認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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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聖 禮 （Sacrame nt )*的 數 目 ’和聖經  

( Scripture )* 的 權 威 （Authority f 等 ；在

此 等事上，他們的立場是一致的，可惜除此 

之 外 ，一切尋求神學與敎會合一的努力都沒 

有果效。

主要特性

神的中心性是改革宗神學非常重要的一環。 

當人嚴謹地面對神在聖經的自我敢示，並把 

重心放在三位一體，又以耶穌基督為中保， 

就必定會採取這個態度；這與信義宗思想有 

一 點 不 同 。路德因著個人為赦免而淨扎半  

生 ，以致他的神學都是以救恩論為主，又以 

因信稱義為中心；改革宗則努力要把整個受 

造界置於神的主權之下。我們可以說改革宗 

這思想是非常符合聖經的，同時又避免了輕 

此重彼的陷附。以神為中心的敎訓有以下好 

幾種不同的表達方法：

1.人的自我認識只能在神的知識之亮光 

下 獲 得 。對加爾文來說，只有當我們透過神 

的靈及神的道，面對神超越的威榮和聖潔， 

才會知道自己是誰；我們亦由此認識自己的 

罪 咎 ，和它怎樣侵触我們整個人。這種舆古 

斯 丁 主 義 （Augustinianism )*的 理 論 ，正代 

表一種對人有高度評慣的認識，因為它看人 

為有道德的，對神有責任，又只能在神的亮 

光下認識自己。我們那種根深蒂固的疏離感 

亦因神的偉大而凸顯出來；我們真正的身分 

就是神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

2 .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因著罪持久的 

影 響 ，我們都在神的定罪之下，完全無力改 

變自己的地位或情況，故此改革宗神學貫徹 

地支持神是獨自又全權地成就救賤的工作。 

救讀的起源在神永極的旨意，祂在創世以前 

便在基督內棟選祂的子民（弗一 4 ) ，這個 

選擇與人本身的任何條件都沒有關係。同樣 

地 ，雖然看法並非絕對一致，改革宗一直持 

守人之被丢棄是出於神的主權這信念；故此 

他 們 說 ’基督道成肉身 ( Incarnation )*及睛 

罪 （A t o n e m e n t  )*的 目 的 ，是要把祂的子民

從罪中遂救出來。祂的死亡不是要睛出毎一 

個 人 ，不然的話，祂的目的就已經失敗，或 

會 引 到 普 救主 義 （Universalism )* ; 後者是 

所有敎會都認為不合聖經敎導的。

同樣地，十字架也不是為毎一個人的， 

不然它亦不能成就任何事，而且只會使救睛 

工 作 架 空 ，一切都要視乎人會不會接受基  

督 。我們乃要說，基督是為祂所有子民作出 

有 效 的 騰 罪 工 作 ( 參 睛 罪 的 範 圍 ，Atone- 

ment, Extent of* ) 。還 有 ，聖靈以不可抗柜 

的大能吸引我們去到基督那裡。我們旣然都 

死在罪惡過犯中（弗二 1 ) ，完全不能夠也 

不願意相信基督，信 心 （以及一切基督徒的 

美 德 ）便完全是神的恩賜。聖靈不僅把我們 

帶到基督那裡，也保守我們住在基督之內。 

整 個 成 聖 （Sanctification ) , 和 堅 守  

( Perseverance )*的過程均需要有信心，但 

連這種信心都是聖靈的恩賜。故此改革宗神 

學 在多特 （Dort ) 會議竭力堅持，蒙棟選的 

人不會從恩典墮落，以致最終不能得救。

很多時候人會用 T U L I P  ( 字典意思是 

r 鎭金香」）一詞來總括多特正典和改革宗 

神 學 的 內 容 ，T 代 表 「完全敗壞」 （Total 

depravity ) ； U 代 表 「無 條 件 的 棟 選 」

( Unconditional election ) ; L  代 表 「有限 

的 續 罪 」 （Limited atoneme nt ) ; I 代表 

r 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 ) ; 

P 代 表 「堅 守 」 （Perseverance ) 。不過這 

簡化的方法可以變成一幅不完全的圖畫，把 

改革宗對敎會及宇宙的全觀圖約化，失去其 

中氣勢碌碼的感覺。

3.整個個人及羣體的生命都必須接受神 

的管治。改革宗神學一直按著神在聖經明列 

的要求來組織生活。自從在蘇黎世、斯特拉 

斯堡及日內瓦開始，他們就致力使民生及敎 

會都按這模式來安排。有人認為改革宗神學 

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與起有關。此 外 ， 

它又推動了敎育，與科學的發展，掃除文盲 

及 B 助了法國、荷 蘭 、英格蘭、蘇 格 蘭 ，和 

美國等地的革命。相 應 地 ，改革宗比信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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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視成聖及律法（L a w  )*在基督徒生命中 

的位置。結 果 ，改革宗神學更董視福音的羣 

體 生 活 ，雖然它後來亦愈來愈受個人主義的 

影 響 ，但畢竟比更正敎其他敎派更重視羣體 

生 活 ° 盟 約 （C o v e n a n t  )*神學在改革宗神學 

亦發揮很大影響力，因為雖然恩典之約與個 

人的救讀有莫大關係，他們卻愈來愈看重神 

與亞當是在墮落前立約這事實；自 1 6 0 0年 

起 ，這約應用在國家的民生及政治上，國家 

要對神負責，而其根據則是永®及普世有效  

的創造之律。

以基督為中心。在早期改革宗神學中， 

加 爾 文 、約 翰 . 諾 克 斯 （J. K n o x  T 和桑該 

斯 （Zanchius, 1516 ~  90 ) 這些神學家均把 

基督置於萬物之中心位置。他們指出基督是 

我們認識神的基礎，是棟選的主體及客體， 

並且因為神的中心性，基督便成了神學的核 

心 。後 來 ，經院哲學那種死板的邏輯演擇  

法 ，和盟約神學那種不斷運用盟約概念的做 

法 （參 下 ），引入了其他因素，它們都在改 

革宗神學內占了一定的位置。有一段時間， 

亦有人想竭力回復以基督為中心的三位一體 

論的神學，其中以巴特（K. Barth r 為 著 。 

此等神學其中一項功勞，乃是喚醒人注意， 

我們的確有離開改革宗神學之根本的傾向。

多元性。改革宗神學不是單元的，它從 

來都不是在一個統攝性強的共識下，而是具 

有足夠的創建及生命力去容納不同的意見。 

舉 例 說 ，在多特會議之前，人對有限度的救 

讀這思想頗有不同的意見。加爾文在這點上 

若不是自相矛盾，起碼也算是含糊的，他比 

較傾向瞻罪是為萬人預備這思想。他的繼承 

人伯撒則反對當時流行的看法：「（神的 *  

罪 ）為萬人預備，卻只動蒙棟選的人有效」

( sufficient for all, efficient for the 

elect) ，因為他認為這樣一來，就看輕了聖 

經強調有限，或特定救續的意思。事 實 上 ， 

多特會議可以說是一種妥協的典 S ，企圖調 

和具影響力的英國代表那種普世傾向，和占 

了當時與會大多數的特定救睛的傾向。

盟約神學的發展亦顯示出多元性。自慈 

運 理 起 ， 歴 經 埃 科 蘭 巴 狄  

( O e c o l am p ad i u s  f 、 布 靈 爾 、 郞 新 努  

( Zacharius Ursinus, 1534 ~  83 ) ，和俄勒 

維 安 奴 （K a s p a r  Olevianus, 1536 ~  87 ) ; 

整 個 盟 約 神 學 到 盧 洛 克 （Robert Rollock, 

1555 ~  99 ) 發 展 成 熟 ， 而 科 克 由  

( Johannes Cocceius, 1603 ~  69 )則將之進 

一步發揮。雖然這種神學模式在當時實在如 

日中天，但十七世紀的神學家，卻並非都以 

盟約一概念來組織他們的神學，在 1 6 0 0年之 

前尤為如此。至於恩典之約的本質是怎麼樣 

的 ，他們倒有不同的意見：到底是神單方面 

又無條件的施行，還是雙方面的，而人也有 

當履行的條款？

大多數早期之盟約神學家只講一種盟  

約 ，即恩典之約；後來就有人談到墮落前的 

工作之約；自 1 6 4 8年 起 ，第三種在時間之前 

的盟約亦與起來，毎一種說法都有跟隨者。 

除此以外，他們 » 敬虔的問題也有不同的看 

法 ，新 、舊英 格 蘭的清敎徒 （Puritanism )* 

比 較 傾 向 實 際 行 動 （Praxis r 、成聖及牧  

養 ，慢慢就傾向以人為中心。同樣的發展亦 

見於荷蘭及蘇格蘭，這便與早期改革宗神學 

有點不一樣，與經院哲學的傳統更為不同。 

此 種 多 元 性 並 沒 有 延 伸 到 亞 米 紐 主 義  

( A r m i n i a n i sm  )* ；它是 被多特會議所禁， 

認為它把救恩中神的中心性削弱了。

加爾文和加爾文主義

一 般 人 都 會 稱 改 革 宗 神 學 為 「加爾文主  

義 」，皆因加爾文對此運動的影響實在深遠 

巨 大 。不過我們要指出，這個標築不是最適 

合 的 。首 先 ，基於上述那種多元性，加爾文 

不可能把他的意見加在如上所述那批見解不 

同的神學家身上，不同的改敎中心亦會對外 

來影響採取謹慎的態度。舉 例 說 ，加爾文的 

神學就不如較後期之改革宗神學那樣受盟約 

概念的左右，但就在加爾文過世後，盟約神 

學卻愈來愈具影響力。第 二 ，加爾文神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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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於釋經之上，我們頗懷疑後來的神學家 

是否真能掌握他神學的精粹。他們之中不少 

是傾向於亞里斯多德式（Aristotelianism )* 

的經院哲學，更多依靠理性，引到一種非常 

不同的神學氣候，就如更清晰的定義，嚴格 

的演擇法，更多使用因果分析，更自由地運 

用三段論法等。加爾文那種靈活的聖經精神 

不 見 了 ，結果很多學者把加爾文和加爾文主 

義者分別出來。

當 然 ，這是可以過猶不及的，因為不管 

他們之中有什麼不同，他們都只是自視為同 

工 ，不是観爭者。儘管加爾文對亞里斯多德 

沒有好感，他偶然間亦會使用亞里斯多德的 

因果分析。不過伯撒、桑該斯和威爾米勒立 

董新引進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很可能就是十 

七世紀晚期改革宗神學變得僵化的原因。早 

期靈活又大有能力的聖經活動，就如釋經書 

的出版和以三位一體論為根，以使徒信經為 

綱 目 的 神 學 〔加 爾 文 的 《基 督 敎 要 義 》 

( In s titu te s，上 、中 、下 冊 ，徐慶 譽、謝秉 

德 譯 ’文 藝 ’ ® 1 9 9 1、® 1 9 9 5、®1995 ) 即為 

一例〕，都受到邏輯及因果系統的框框約束。 

事 實 上 ，這 時 候 的 神 學 正 為 自 然 神 論  

( D e i s m  )•預 備沃土，因為在這框框內，神 

只不過成了第一因，是一連串因果現象背後 

的促成力量。到了十八世紀，北美因著愛德 

筆 滋 （J. E d w a r d s  )*的努力 ，改革宗神學又 

呈現了生機。

後來的發展

改革宗神學在十九世紀的美國再度復興起  

來 ，由賀 智（C  H o d g e  f 、其子阿基波特 . 

賀 智 （A. A. H o d g e ,  1823 ~  86 ) ，和華菲 

德 （B. B. Warfield T 帶領的普林斯頓神學  

( Princeton T h e o l o g y  )* 名 重 一 時 。在荷  

蘭 ，該 柏 爾 （A. K u y p e r  )*和 赫 曼 . 巴文克 

( H. Bavinck )*亦深具影響力。該柏爾把他 

的神學帶進公眾的生活，他開辦一間大學、 

一份日報，和一個政黨，最後還做了首相。

在反對自由主義中，巴特的改革宗神學

差不多見於《敎會敎義學》( CD ) 的每一頁； 

他徹底反對人本主義，擁抱以基督為中心的 

思 想 。不 過 他 從 未 能 完 全 擺 脫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 , 尤其是他的《羅馬書註  

釋》（Romans ) ，故此頗有一種改革宗神學 

與新康德主義妥協的意味。

到了二十世紀，改革宗神學主要的發言 

人 有杜爾維（H. D o o y e w e e r d  )*，和賞試把 

神學和現代物理學結合的多倫斯（T. F. T o r 

rance f 。此 外 ，改革宗神學頗能顯出一種自 

我反省及更新的力量，這對將來很重要；如 

筆菲德所說，基督敎的將來與改革宗是脫不 

了關係的。這種貫徹的以神為中心論、全備 

的世界觀，以及以基督居首位的思想，實足 

以顯出改革宗神學對福音作過一番透徹的神 

學 思 考 ；它 服 應 r 信 心 尋 找 了 解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 參 安 瑟 倫  

( A n s e l m  f〕，和努 力整 合 創 造 論 和救 讀  

論 ，這都是將來基督敎不能避免的課題。事 

實 上 ，毎當敎會獻上禱告，其中就有改革宗 

神學的思想在內，縱使敎會的神學與實際行 

動有時會否定它的影響。

另 參 ：巴 特 (Barth, K a r l )；加 爾 文 （Calvin, 

J o h n ) ；多倫斯 (Torrance, T.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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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ers, E n g lis h 英 國 改 敎 家 十六

世紀英國的改敎運動之所以能結出桑暴果  

實 ，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學術、政 治 、神 

學和社會的；但最董要的，還是因為有一班 

人肯全心投入更正敎的敎義，即使生命受到 

威脅仍然不悔，其中最主要的領袖有比爾尼 

( T h o m a s  B i l n e y，約 1495 ~  1531 ) 、嘲 

提美爾（H u g h  Latimer, 1485 ~ 1555 ) 、克 

藍 麥 （C r a n m e r  ) 、弗 里 斯 （J o h n  F r i t h， 

約 1503 ~  33 ) 、丁 道 爾 （William T y n 

daie ，約 1494 ~ 1536 ) 、利 得 理 （Nicholas 

R i d l e y，約 1500 ~  55 ) 、班 斯 （Robert 

Barnes, 1495 ~  1540 ) 、羅 傑 斯 （J o h n  R o 

gers ，約 1500 ~  55 ) 與 布 雷 德 福 （J o h n  

Bradford, 1510 ~  55 ) ° 他們全在  1531 ~  

5 6 年 間 以 異 端 （H e r e s y  f 名義在火刑柱上  

被 燒 死 ；但其後在伊麗莎白一世在位期間  

( 1 5 5 8〜 1603 ) ，更正敎的戰爭仍是得勝  

的 ，而 主 要 透 過 幡 克 斯 （J o h n  Foxe, 1516 

~  87 ) 的残J道 （M a r t y r d o m  )*，給其後四世 

紀英國基督徒非常大的激勵。此 外 ，丁道 

爾 、弗里斯、利得理及克藍麥的作品，在神 

學上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幫助英國更正敎運 

動能在本土生根。他們各人均從歐陸改敎家 

( 參 改 敎 運 動 的 神 學 ， Reformation 

Theol o g y *  ) 學 到 不 少 功 課 。 路 德  

( Luther )•在早期的影響，為後來同受尊崇 

的瑞士改革宗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學者 

所 調 和 ；另外還加上威克里夫（Wyclif )*及 

羅 拉 德 運 動 （Lollard M o v e m e n t  ; 羅拉德  

者 ，即跟隨威克里夫的人，他們反腐敗，倡 

敬 虔 ，及推舉聖經之權威）的 工 作 ，英國改 

敎運動便開花結實了。

英國改敎運動最重要的工作，是放在準

確 地 翻 譯 （參 聖 經 翻 譯 ， Bible T r a n s 

lation* ) 及傳播聖經的事情上。丁道爾一生 

即為此兩個目標而投身，把全部舊約及部分 

新 約 翻 譯 成 英 文 ，為英文聖經翻譯立下根  

基 ，影 響 力 至 今 猶 存 ；他為此目標焚膏繼  

S ，給更正敎樹立榜樣，向後世人顯明：敎 

會的更新 及 人 的得 救，在乎真正認識神的  

道 ，以排除人在屬靈上的無知。他們相信聖 

經 （Scripture )*的權柄及足夠，並且有一些 

實際的行動，那就是攻擊一切並非本於聖經 

的信仰與行為。他 們 以 「迷 信 」為 理 由 ，排 

除天主敎內一切不合乎聖經的東西，像懷獄 

( Purgatory )*，靈修中使用偶像（參形像 ， 

Images* ) ，為 死 人 禱 告 ，冊封信徒為聖人  

( Saint f ，以 及 相 信 要 物 和 當 代 神 績  

( Miracle )*等 。同一時間，他們又對基督敎 

的傳統有很大委身（參聖經與傳統，Scrip- 

ture a n d  Tradition* ) ，特別是早期敎父的  

作 品 ，會 議 ( Councils T 與 敎 父 （參敎父  

學 ，Patristic T h e o l o g y *  ) 更被視為釋經的  

植 模 ；不過他們認為敎父也會有錯，故他們 

不會盲從傳統。

改敎家第二個最關注的，就是因信稱義 

( Justification )*這 敎 義 。弗里斯是丁道爾  

最 出 色 的 同 工 ，他最能說明這敎義的力量  

(參 k  Disputation of Purgatory, 1531 ) 。 

弗里斯反懷獄的原因，不僅因為聖經沒有提 

到 懷 獄 ，它整個敎義與保羅（Paul T 的恩典 

( Gr a c e )*觀有根本的衝突，特別是保羅明  

明指出，罪人是只靠耶麻基督得救，不是靠 

工 作 。任何在此之外的看法，對基督的十字 

架都是一種疲視，因為它認為基督的血不足 

以 赦免 人 的 罪 （參 罪咎 與 赦 免 ，Guilt and 

Forgiveness* ) ，亦 低 估 了 罪 （Sin f  的勢 

力 ，高估人的本性。相信十架的信息，就是 

要真真實實地洗淨自己的罪；基督徒生命中 

的苦難也可以是個懷獄，但它在人死亡之時 

就已然完成，一切都被潔淨了。弗里斯像其 

他改敎家一樣，透過解釋棟選的敎義來閨明 

恩典的道理；他完全肯定在救恩中神是先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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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主動的那一位。

這樣說來，聖經與恩典的敎義就成了其 

他一切改革的標準。反對他們的人常以非律 

主 義 （antinomianism )批評他們的恩典敎義 

( 參律法與福音，L a w  a n d  Gospel* ) , 使 

更正敎徒要常強調好行為是信心的果子。以 

丁 道 爾 為 例 ，他 就 不 斷 利 用 盟 約  

( C o v e n a n t  )*的概念來作解釋，引起有些人 

不公平地批評他為律法主義者。克藍麥 1489 

~  1556 ) 用的是另一套說法，但目的仍是一 

樣 ，可見於他的經典作：《論救恩》（Hom i l y  

of Salvation ) 。他在那裡說因信稱義是「基 

督敎最堅固的磐石與根基」 ，並且說明順服 

上帝是真正的信心的果子；沒有信心，人就 

不能得救。

英國改敎運動最大的爭議是圍饒著彌撒 

(參 聖 餐 ，Eucharist^ ) 這 敎 義 。克 藍 麥 、 

弗里斯與利得理正是因這點，為了忠於他們 

對聖經的了解與信仰，而在當時社會冒生命 

的危臉。他們堅持聖經的立場，持守因信稱 

義 的 敎 義 ，當然不會接受羅馬天主敎神學  

(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對此問題的  

解 釋 ，結果為此而在火刑柱上付上生命。

利得理認為整個彌撒的爭辯，其實可以 

歸納 為一 個 主 要 的 問 題 ：到底我們在聖禮  

( S a c r a m e n t ),用 的 ， 「是 麵 包 的 自 然 物  

質 ，或是基督自己的身體的自然物質」。倘 

若此問題的答案是基督的身體，我們就得接 

受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 )*，以及對要 

禮的崇 敬，神父在祭壇獻的是犧牲的基督， 

和基督的血肉要被不配的人領受。此等思想 

均與改敎家所了解的基督論和救恩論相違  

背 ，因為改敎家認為基督的身體是在天上， 

酒與餅不過 是身 體的 記 號 ，而有信心的人  

( 亦只有他們）是透過信心在靈裡面得基督 

的 銀 養 ；這些都是成熟的克藍麥所持守的觀 

點 ，也 是 《公 禱 書 》 （Book of Common 

P ra y e r)要 表 達 的 信 仰 ，特 別 是 1 5 5 2年版 

本 ，而三十九條（Thirty-Nine Articles )* 的 

聖餐觀亦是如此。

另 一 個 爭 辯 的 中 心 是 敎 會 論  

( C h u r c h  )*。改敎家與羅馬天主敎在敎宗制 

( P a p a c y  )*的辯論，愈來愈變得是用神與敵 

基 督 （Antichrist )*之間的爭戰來表達，意 

思是敎宗正擔當著敵基督的角色。這方法令 

改敎家以一個新角度來了解敎會的歷史，並 

且對近來發生的事有一種神學的洞見。但在 

此 之 外 ，國 家 （State )*的問題仍不好解決。 

克藍麥傾向於在敎會內為國家（元 首 ）保留 

尊崇的位置，然而對於不法的事，卻絕不會 

對 皇 室 妥 協 。丁 道 爾 在 《基 督 徒 的 順 服 》 

( O bed ience of the C hristian Man ) 貝!J 指 

出 ，信徒對一切合法的權柄均應順服，不過 

他 同 時 亦 指 出 ，基督徒最高的順服對象是  

神 ，不 是 人 。有一個時期，這種論調造成敎 

會 與 都 鍾 王 朝 （T u d o r ，指 英 國 在 1485 ~  

1 6 0 3年間之王朝，執政者為亨利七世、亨利 

八 世 、愛德華六世、瑪麗皇后，和伊麗较白 

一 世 ）的 聯 盟 ；在此期間，此論調遇上許多 

實際的困難，有些還非常危臉。後 來 ，主要 

改敎家在這問題上達到一致的意見，認為必 

須堅持基督才是敎會的元首，祂要透過聖經 

來 管 治 ，祂要求的順服是無條件的；這思想 

直到今天仍然發揮影響力。

另 參 ：改 敎 運 動 的 神 學 （Reformation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R. Bauckham, Tudor A pocalypse (Appleford,
1978)； A. G. Dickens, The E nglish R eform ation  
(London, 1964); G. E. Duffield, The W ork o f W il
liam  Tyndale (Appleford, 1964); P. E. Hughes, 

Theology o f the E nglish R eform ers (Grand 

Rapids, 1̂980); D. B. Knox, The D octrine  o f F a ith  
in  the  R eign o f H enry V III (London, 1961); M. L. 
Loane, M asters o f the  E nglish R eform ation (Lon
don, 1954); J. I. Packer and G. E. Duffield, The 
W ork o f Thomas C ranm er (Appleford, 1965)； T. H. 
L. Parker (ed.), E nglish R eform ers (LC C  26； 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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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1966); A. Townsend (ed.), Writings of John 

Bradford, 2 vols. (1848，1853; repr. Edinburgh, 

1979); N. T. Wright, The Work of John Frith (Ap- 

pleford, 1978),

P.FJ.

R egene ra tio n重 生 這重要的敎義把基

督徒與神及其他信徒相建起來 D

1.聖經黎據

「董生」或 「新生」（多三 5 ; 約 三 3 ;彼前

一 3 ) 是指神的靈在人心內進行的更新工  

作 ，是人成為基督徒時禁生的改變。此種新 

生的歷史基礎，乃是耶穌基督來到世間，並 

且代人死在十字架上（多二 1 2 ，三 4 、 6 ； 

約 三 1 6 ) 。人因著相信基督而接受罪得赦免 

的恩典 ，得以 重 生 ，並且以信、望 、愛為這 

種生命的標記。

聖經對董生的敎導包括下列幾個董點：

a.它不是人努力的成果，乃是神的靈具創造 

力 的 工 作 （約一 13 ) 。b .它是一次就永遠  

有效的事件，是神著實地介入人生命的行動 

( 多 三 5 ，「救 了 」；另 參 3 〜 5 節論過去 

與現在的不同）。C.它包括加入神之家庭的 

階 段 ；重生的人成了神的兒女，也是神兒女 

之團契的一分子。

2.重生教義發展史

新 約 把 重 生 與 洗 禮 （Bap tism  f 相連起來  

( 多 三 5 ) 。因為早期敎會習慣為嬰兒行洗  

禮 ，又因她們以為重生與洗禮是同時發生  

的 ，結果聖經論到重生的真理就給人忘記  

了 。改敎家認為沒有個人的信心，洗禮就沒 

有意義。不過使重生敎義被看重，被視為基 

督 徒 生 命 的 起 步 點 者 ，卻 是 重 洗 派  

( Anabaptists ) , 的 與 起 ， 敬 虔 主 義  

( Pietism ),的發展，和福音大復與的擴展。 

(加爾文自己則視重生為一生的過 程 。）羅 

馬天主敎及某些更正敎敎派 (例如信義宗敎

會 ）仍然相信洗禮式的重生。自由神學（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heol o g y *  ) 多視重生 

為一敎育過程，其結果即是個人的發展。辯 

證神 學 （Dialectical T h e o l o g y  )*則看重生為 

一 種 泛 主 觀 的 與 道 相 遇 ；而 革 命 神 學  

( Revolution, T h e o l o g y  of f  則看重生是社  

會 改 變 ，改善政治現實，並使之成為上帝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

3 .乘統神學中的重生教義

以聖經為主導的重生神學，必須從聖經本身 

的證據作出發點。故此重生便是人開始基督 

徒生活時用言語所表達的屬靈新生，它與歸 

正 ( Conversion )*是同義的 ° 假如我們把重 

生置於首位，很容易就會引致聖禮主義，或 

神秘主義；假如我們置之於次要位置，又會 

變 成 某 種 神 人 合 作 說 。在 重 生 時 ，稱義  

( Justification )* 與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 

是同時發生的；但重生與歸正是在基督徒生 

命之始發生，稱義的地位與成聖的過程，卻 

堪 以 描 述 基 督 徒 生 命 的 整 體 發 展 （緋三 

12 ) 。

重 生 是 人 與 天 父 開 始 有 交 通  

( Fellowship )*的 生 活，這種交通生活的特 

徵 ，乃是免於懼怕的自由，和滿有愛心及感 

恩 。同一時間，重生使人能活於神賜下的一 

種屬靈關係，就是與其他基督徒成為弟兄姊 

妹 。故 此 ，重生是開始一種新的有機關係， 

使人與人之間能建立一種不自私的團契。

另 參 ： 洗 禮 （Baptism ) ; 敎 會  

( C h u r c h  ) ; 歸 正 （Conversion ) °

參考書自

H. Burkhardt,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Re

generation (Exeter, 1978); B. Citron, N e w  Birth: A 

Study of the Evangelical Doctrine of Conversion 

in the Protestant Fathers (Edinburgh, 1951).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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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ca rna tion再 生 參 輪 迴 說

( M e t e m p s y c h o s i s  ) 。

R e la tiv ism 相 對 主 義 認為真理是相對

的 ，也就是說真理是按不同時間、地點及對 

象 ，而有不同意義與引伸，完全要看當時的 

條 件 作 定 斷 ；否 認 有 普 世 真 理 ，即與任何  

時 、地與任何人物均適切的真理。此種說法 

在 整 個 歷 史 中 不 斷 董 複 ，普 羅 塔 哥 拉  

( P r o t a g o r a s，希 騰 智 者 ) 即肯定人是萬物  

的尺度。

相對主義在今天大多數學科皆見其影  

m 。倫理相對主義認為道德標準是相對於文 

化條件的；情境倫理 （Situation Ethics ) 拒 

絕任何道德規條具有任何普世的制約力，認 

為一切皆要視乎特別背景而作決定。宗敎相 

對論者認為不同宗敎的信仰和做法，皆是不 

同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下合理的產物。連自然 

科學內我們都可以看到相對主義的影子，有 

人認為科學知識的増長受到個人與社會的因 

素 影 響 ，而不僅是由客觀的實驗或數學因素 

所決 定。凡是承認有主觀或社會的因素發生 

影 響 力 ，而不單有客觀及普世性之倏件的， 

我們都有可能找到相對主義的縱影。

使相對主義 II然成風的，有好幾種歷史 

因 素 。二 十 世 紀 ，人 研 究 知 識 的 社 會 學  

( sociology of k n o w l e d g e  ) 時 ，發現一些  

影響人學習的因素，是我們一直忽略的；把 

進化論的概念應用到宗敎歷史及倫理的研  

究 ，就使人認識到，原來人思想的轉變受歷 

史 因 素 所 規 範 ，而貫串這幾種大改變之中  

的 ，乃是凡俗化運動（Secularization )*的進 

程 ，把整個西方文化從有神論的思想方式， 

轉變為自然論的世界觀，其中全無超越點作 

參 考 。有神論為普世真理提供一個中心，以 

永極及自我敢示的神為真理的參考點；此參 

考 點既 失 ，真理就遽失所依，變成相對於不 

斷改變的自然條件了。

批評相對主義的人指出，就算信仰如他

們所說的那樣紛転，此現象絕不表示它們理 

應 如 此 ；我們許多歧見會在更多客觀證據及 

推理下得到解決。事實上我們是傾向於誇大 

歧 見 ，卻漠視不同文化中實有許多相同的地 

方 ，人類共有的關懷是由相近的人性和相同 

的世界所模造成的。同樣地，我們也傾向於 

誇大所謂信仰依賴文化與歷史條件，因為儘 

管我們真的會從別人承傳概念，我們卻是一 

個具批判力與創造力的個體，這種力量會遠 

遠超越我們的承傳力。事 實 上 ，假如人一切 

信仰皆全然依靠當地條件而定，我們對相對 

主義的信仰豈也不是一樣嗎？完全的相對主 

義不可能全然真實一成不變，那是一個自相 

矛盾的立場。倘若不是所有真理皆紛歧，又 

不是全部都視乎環境而定，那麼起碼某些普 

世真理無論何時何地都是真實的。.

這樣看來，相對主義至終說來是一種認 

識 論 （Epistemology )*的問 題 ：我們到底有 

沒有真理的客觀核心？人在認知過程中，到 

底能否超越主觀及歷史的條件，以致他能認 

識普世皆準的真理？神的敢示能否讓我們得 

見普世真理？

另參：真 理 （Truth ) 。

參考書目

N. L. Gifford, When in R o m e  (New York, 

1983)； J. Rachels, The Elements of Moral Philoso

phy (New York, 1986), ch. 3； R. Trigg, Reason and 

Commitment (Cambridge, 1973).

A.F.H.

R e lig io n 宗 敎 儘 管 宗 敎 一 詞 意 義 明

顯 ，我們卻沒有一個廣為四方接受的定義， 

不同的作者又會各有不同的用法。按拉丁文 

的 原 意 （re lig io ')，西 塞 羅 （Cicero ) 認為 

宗 敎也者，乃是動神靈獻以恰當的尊崇與敬 

畏 （Cicero, The N ature of the Gods, 2.3.8； 

Invention, 2.53.161 ) 。他把人本分當尊榮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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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宗 敎 」，與一般的 「迷信 」分 別開來， 

認為後者只是空洞的恐懼 （ The N ature of 

the Gods, 1.4.2 ) 。

按狭義來看宗敎是有用的，那就是視宗 

敎為人對肿或眾神紙的信仰，而它實際的結 

果 ，乃見諸於敬拜、禮 儀 ，對世界及人的命 

運有一特別的看法，以及認為人該怎樣過日 

常生活 。如酉塞羅，把宗敎本身與其他可能 

與宗敎有關，或作為它其中一部分的東西分 

別出來，也是有用的。

宗敎最廣闇的定義，可見於《一個方法的 

發 現 ：宗敎敎育在小學》（D iscove ring  an 

Approach: R e lig ious Education in P rim ary 

Schools, London, 1977 ) 。它說其定義包括 

「狹義地指一個特別的宗敎，以及廣義的指 

宗敎與非宗敎的信仰系統」，這是非常混亂 

又不合理的定義。

「內蕴宗敎」一 詞 ，見於宗敎敎育的課 

程 內 ，包括研究那些本身不是宗敎，卻對宗 

敎信徒可能具有宗敎意義的東西在內。譬如 

說 ，花朵的美本來只屬美學範圍，但對某些 

人 來 說，花朵之美可以代表神的工作，因此 

就變成了明確宗敎的一部分。

曾有人對能否視佛敎（B u d d h i s m  )*信 

仰為一宗敎有不同的意見。從廣義而言，無 

論人敬拜的是神紙，或是佛祖本身，佛敎都 

是一種宗敎。但從狭義而言，我們也可以說 

佛敎只是一種人生哲學。有些人 (如 D o n a l d  

H o r d e r  ) 則建議修改宗敎定義，好把佛敎也 

包括在內。

進一步的界說也許能幫助我們界定宗敎 

是什麼。神學是一種理性、有系統及理論的 

研 究 ，而宗敎則是指整個人及他的行為。宗 

敎是實踐，神學是理論。就此意義而言，政 

治處理這個世界的事，而宗敎則以神為參考 

點 。不過一個宗敎信徒的政洽觀點，自然就 

會受到他的宗敎觀點及宗敎價值系統所左右 

了 。

倫理處理人的生活問題，及與他人的相 

處 ，而且可以與宗敎沒有關係。宗敎也包括

人的生活方式，卻與神有直接的關係。儀式 

與祭禮本身完全是外在的行動，而宗敎卻包 

括人外在及內在兩方面；宗敎可以透過外在 

的儀式與祭禮來表達，但儀式與祭禮卻不一 

定要表達宗敎。

運動可以引發人很大的熱誠，宗敎亦可 

使人產生同樣大的熱心及感情的激動，但它 

卻是以神為中心的。不管宗敎那種強烈的感 

情是直接來自神，或是部分來自與同樣信仰 

之人聯結在一起而有，它們都與宗敎信仰有 

關 係 。對一個心理學家而言，運動與宗敎那 

股強烈的感情是非常相似的，但這卻不成為 

把運動歸入宗敎項目 的理由，所謂相似也  

者 ，其實都只是在十分膚淺的層面而已。

巴 特 （K. Barth )*指出宗敎—— 包括基 

督敎—— 與信仰的分別，他認為信仰是從神 

的啟示而來；他強調神的主權到一個地步， 

是完全否定人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來認識  

神 ，並且認為一切宗敎不外是人的努力而  

已 。他 說 ，人只能透過神在耶穌基督內的自 

我敢示認識祂，也只能以信心接受祂，故巴 

特 說 到 「肿 壁 啟 示 對 一 切 宗 敎 的 審 判 」

( CD, 1.2, p. 299 ) 。「離開了耶穌基督，我 

們 對 神 與 人 ，以 及 彼 此 之 關 係 ，就無法認  

識 」 （IV.1, p. 45 ) 。

卜仁納 ( B r u n n e r )*同 樣 說 到 ，「敛示 

— 按基督徒的了解—— 的 意 思 ，就是與一 

切 形 式 的 宗 敎 與 哲 學 完 全 不 一 樣 」 The 

Mediator, L o n don, 1934, p. 202 ) 。「世上 

沒有一■種 宗 敎 ，包括最原始的宗敎，不包含 

某些真理元素在內」，不過它們「不是半真 

理 ，而是歪曲的真理」 （P. 3 3 ) 。「基督敎 

與其他所有宗敎的分別乃是，它是相信只有 

一位中保的信仰」（P. 4 0 ) 。

宗敎研究變得愈來愈流行，人把它當作 

一種學科來研究；它的範圍與神學不一樣， 

它與人類學的關係反而更接近，因二者都是 

以人的經驗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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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less Religion 無 宗 敎 的 宗 敎

參潘霍筆 ( Bonhoeffer, Dietrich ) 。

Religions, Theology of 宗 敎 神 學 雖

然基督敎整個歷史中都有和其他宗敎接觸， 

但其他非基督敎的偉大宗敎只在近二百年才 

真正被敎會人士所認識。當基督徒與其他宗 

敎的信徒接觸日漸頻密，基督敎與其他宗敎 

的正確關係，以至其他宗敎的地位等問題， 

對許多肿學家來說就變得十分迫切；此等問 

題正是引起不同之宗敎神學的原因。雷斯 

( A l a n  R a c e  ) 提 出 三 大 類 ：無 所不包 里、 

多元型和惟我獨尊S 。

無所不色型（inclusivist )認為人可以透 

過世上不同的宗敎傳說來認識神，但圓滿又 

全備的神的知識，就只有基督敎才具備。此 

種看基督敎為成全人對真理之尋索的觀點， 

最 早 可 上 溯 到 二 世 紀 基 督 敎 護 敎 士  

( Apologists )*，游斯丁的洛格斯 ( L o g o s  )* 

肿 學 ；這種神學又為近代開創現代宗敎研究 

者 如 穆 勒 （F. M a x  Muller, 1823 ~  1900 ) 

所復 興。這立場亦是更正敎派往印度之自由 

派 宣 敎 士 范 庫 哈 （J. N. Farquhar, 1861 ~  

1929 ) 所 採 納。自梵講岡第二次會議 ( 1962 

〜 5 ) 以 降 ，這立場在一些羅馬天主敎神學  

家 中就 變 得 常 見 了 ，其中最著名的是拉納

( K. R a h n e r  f 。拉納在接受天主敎標準敎  

義 ’說敎 會 （C h u r c h  )*之外有沒救恩之錄’ 

把 r 敎 會 」一詞的含義擴闇，好包括那些非 

基督敎宗敎的信徒，說他們雖不屬敎會，卻 

是屬靈的，因此是 r 無名基督徒」（參隱名 

基督敎，A n o n y m o u s  Christianity* ) °

多 元 堡 ( pluralist ) 相信可以透過世界  

不同的宗敎傳統來認識神，因此基督敎必須 

與其他宗敎並列。早期更正敎自由派人士如 

特 爾 慈 （Troeltsch r 和 霍 金 （W .  E. H o c 

king, 1873 ~  1966 ) ，認為這是放棄傳統的 

敢 示 觀 （Revelation )*後 ，惟一合理的結  

論 。近代主張此說的有希克（H i c k  )*、斯馬 

特 （Ninian S m a r t， 1 9 2 7年 生 ）和史密夫  

( W .  Cantwell Sm ith , 1916 年 生 ）。希克 

呼顏一種冒白尼式的神學革命，就像人接受 

太陽是宇宙的中心一樣，人亦要接受神才是 

宗敎世界的中心，不是基督敎；他說世界各 

處的人都在敬拜同一的神，卻用不同的概念 

與方法 。這種立場的明顯結果，是除掉了基 

督作為啟示核心的地位，並且亦棄掉宣敎與 

宣講的職分，代之而興的是以動話作宗敎間 

的關係。

惟 我 獨 尊 型 （exclusivist ) 強調只有一  

條 就 神 之 路 ，那 條 路 就 是 基 督 敎 ，沒有別 

的 ，因此非基督敎宗敎只是尋找神的歧途。 

基本上這是正統基督敎的看法；在 近 代 ，發 

展這立場的包括克雷瑪（H. K r a e m e r  T 、約 

翰 . 巴 文 克 （J. H. Bavinck f 、尼 爾 （S. 

Neill, 1900 ~  84 ) 、紐 畢 真 （L. Newb i - 

g i n， 1 9 0 9年 生 ），和 安 德 生 （J. N. D. 

A n d e r s o n， 1 9 0 8年 生 ） 。近代最感人的宣 

告可能就是巴特 （K. Barth )*比對宗敎與敢 

示所言的。他 說 ，一切宗敎，包括基督敎在 

內 ，都是不信的產物，或說是人企圖以自己 

有限的資源動神作無望的尋找。從另一方面 

而 言 ，敢示是與人一切的努力作對的，把人 

完全放在耶穌基督的恩典之上。一切惟我獨 

尊派都接受這個界說，目的是強調基督的中 

心性及獨特性（參基督的獨特性，U n i q u e 



981 Religious Experience

ness of Christ* ) 。與別的類型作比較，無 

所不包塑的基督觀傾向於 理想型（參惟心 

論 ，IdealisnT' ) ，而多元型則根本把傳統的 

基督論 （Christology )*都完全拋棄了。

另 參 ：基督敎與其他宗敎（Christianity an d  

Other Religions ) °

參考書目

J. N. D. Anderson, C h ris tia n ity  and W orld Re
lig io n s (Leicester, 1984); K. Barth, CD 1.2; J. H. 

Bavinck, The C hurch B etw een the Tem ple and 
the M osque (Grand Rapids, MI, n.d'); J. Hick and
B. L. Hebblethwaite (eds.), C h ris tia n ity  and O ther 
R e lig ions (London, 1980); E. J. Hughes’ W illiam  
C antw e ll S m ith: A Theology fo r the W orld (Lon
don, 1986)； P. Knitter, No O ther Nam e? A C ritic a l 
S urvey o f C h ristia n  A ttitu d e s  tow ards the W orld 
F aiths (London, 1985); L. Newbigin, The Open 
S ecre t (Grand Rapids, 1978); A. Race, C h ristia n s 
and R e lig ious P lu ra lism  (London, 1983); W. C. 

Smith, The M eaning and End o f R e lig io n (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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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u .

Religious Experience 宗 敎 經 驗 有

時我們會聽人說 到，人相信神不能依靠經  

驗 ，因 為 「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 

憑著眼見」 （林 後 五 7 ) 。但這看法不單漠  

視現今我們只能「看 」見一部分（參林前十 

三 12 ) ，也忽略了憑信心行事為人也是一種 

宗敎經驗。我們可從耶利米、約 伯 ，以及在 

客西馬尼園的耶穌看到，經驗神的不在，也 

是一種真實的經驗，其真實就如我們經歷與 

所愛的人離別，或喪偶之痛一樣。再 者 ，詩 

篇 中 的 哀 歌 （L a m e n t  )*提 醒 我 們 ：神的不 

在可以是整個羣體一起經歷（參詩四十四， 

六 十 ，七 十 四 ，七 十 九 ，八 十 ），也可以是

獨自一人經歷，特別是當祂的子民身受逼迫 

或世俗化的 E 力 ，他們就不能不問：「我們 

怎能在外邦唱耶和筆的歌呢？」（詩一三七 

4 )

這些不同的看法，都是源於我們對宗敎 

經驗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把宗敎經驗 

規限於狭義上，是指一種特別的，很多時候 

是頗戲劇化或甚至是奇特的經驗，像 聖 經 ， 

或 神 修 神 學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f 所說的  

那 種 ，亦 即 是 布 伯 （M .  B u b e r  f 及鄂圖  

( Otto f 所 說 那 種 與 「神 聖 者 相 遇 」的經 

驗 。

第二種看法則把宗敎經驗定位於較廣層 

面 ，使它能包括任何人用宗敎方法來明白自 

己的生命，及周圍世界的經驗，不管此等經 

驗有沒有宗敎背景。倘若人對此等經驗的解 

釋 ，能與他對其它信仰的看法整合起來，就 

可以成為個人神學重要的一部分，能與人分 

享 ，或 使 之 系 統 化 ，成為敎會神學的一部  

分 。

早期敎會十分重視經驗的反省，也就是 

這種反省能力，幫助他們為基督的位格及三 

位 一 體 的 敎 義 （參 信 經 ， Creeds" ) 下界  

說 ；它也是近代神學一個重要特徵，如靈修 

神 學 （參 靈 修 生 活 ，Spirituality, ) 、處境 

化 （Contextualization f 、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和 敍 ：事 神 學  

( Narrative T h e o l o g y  t  ° 此等神學有一個  

共 同 點 ，就是抗議某種與人類經驗完全無分 

無關的神學，並且提出沒有宗敎經驗的宗敎 

反省是枉然的。

不過我們同樣要指出，沒有宗敎反省的 

宗敎經驗是盲目的。毎一個經驗神的宣稱都 

必須細察，不管它外表看來是多麼直接和客 

觀 （參前面第一種看法），或多麼間接及主 

觀 （第二種看法）。因為一切人類經驗都有 

主觀和客觀兩方面，每一種宗敎經驗都必須 

評估其來源、性質及解釋。

新約作者認為，基督敎是一種可以經驗 

的生活方式，而不僅是可以相信的理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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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深明宗敎經驗那種激發人心的特性。 

耶解與使徒不是當代僅有的行神《的 人 ，就 

是在敎會內，他們從一開始就覺得需要「試 

驗 靈 」，以其封愛、真 理 ，及團契的合一有 

什麼影響，來看這些靈是否出於神（參林前 

十二 ~ 十 四 ；帖前五 21 ；約 * 四 ）；此種敎 

義及倫理的試驗，自此便應用在個人或羣體 

的宗敎經驗上。旣然基督敎所有宗敎經驗都 

帶有敎義，或倫理的後果，或說所有對神的 

經驗都牽渉人的回應在內，因此它認為，宗 

敎委身缺乏洞察與分辨能力，和只有洞察分 

辨力而沒有委身同樣危險。

早 自 沙 漠 敎 父 時 代 開 始 （參苦修主義  

與 修 道 主 義 ， Asceticism a n d  Monasti- 

cism* ) ，神修神學即看重評估宗敎經驗的來 

源及本質 ，無論人的經驗看來是平常或不平 

常 ，都要和他的屬靈導師一起評估。更正敎 

似乎強調個人直接與神的交往，但從改敎家 

及清敎徒的書信中，我們似乎發現一種較個 

人的指導或輔導的傳統，它們不是那麼權威 

式 ，而是較隨意的。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 

貴格會及早期循道會奉行的小組指引，在近 

代一些敎會圏子亦復興起來。

敎會內一些強調經驗的運動也值得評估 

(參  R. A. K n o x ,  Enthusiasm, Oxford, 

1950 ) 。舉 例 說 ，愛 德 華 滋 （E d w a r d s  )*在 

《歸正記述》（N a rra tive  of S u rp ris ing  Con

versions, 1737 ) 記載了新英格蘭大復與的始 

末 ；到了後來的《論宗敎感情》（/A Trea tise  

Concern ing  R e lig ious Affections, 1746 ) ， 

則是他對其重要性的成熟反省。他仔細分辨 

宗敎經驗積極及消極的因素，實為詹姆斯之 

《宗 敎 經 驗 之 類 別 》 ( William James, 

Va rie tie s  of R e lig ious Experience, 1902； 

ed. M .  E. Marty, H a r m o n d s w o r t h ,  1983 )起 

了敢導的作用，詹媳斯的著作亦成了近代研 

究的經典。這些資料擴展了神學研究宗敎經 

驗的 角 度 ，増進了心理學及社會學的綱目、 

哲學的分析，並且與由藥物引致的經驗作比 

較 ，又包括基督敎之外的宗敎在內。

最近的發展為我們提出新問題：不同的 

宗敎都有它們宣稱的真理，彼此的關係該是 

怎樣的呢？證實此等真理宣稱的宗敎經驗又 

該占什麼位置？倘若宗敎經驗在它所屬的宗 

敎範圍內證明是真確又有意義的，這能說明 

此宗敎比別的宗敎更真實嗎？此等問題現在 

亦在討論中。有些人認為一切宗敎經驗基本 

上都是相同的（雖然它們不可遊免地都在所 

屬的宗敎背景下來解釋），而別的基督徒則 

堅 持 ，他們直接經驗的神，有三位一體的特 

性 ，因此不能與那些所謂 r 與大一聯合」的 

宗敎經驗混為一談。

我們若只採取一種解釋或一種分類，也 

不能處理某些明顧是具破壞力及鬼魔式的經 

驗 ，以及一些本身沒宗敎背景，卻經歷了正 

面 、令人欣喜若狂的經驗。就以後者一項來 

說 ，也許我們分開自然神秘主義，與宗敎神 

跪 主 義 ，會比放寬宗敎經驗的定義到無所不 

包的地步 ;fe有幫助。不過無論此等語言分類 

多麼有用和必需，更重要的還是人本於啟示 

( Revelation )* 與 自 然 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f 的 了 解 ，來評估宗敎經驗的價  

值 。

另 參 ：宗 敎 心 理 學 （Psychology of R e 

ligion ) °

參考書目

C. D. Batson and W. L. Ventis, The R e lig 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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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H. D. Lewis, O ur E xperience o f G od (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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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R. Woods (ed), U nderstanding M ys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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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1981).

P.N.H.

Religious La ng ua g e宗 敎 語 言 它 有

幾種形式：誠 命 、問 題 、道德判語、歷史語 

句 、讚 美 、禱文 等。其中大部分和非宗敎語 

句沒有什麼分別。但有兩類宗敎語言特別引 

起問題，尤其是論及神的句子。

有一件事是人老早就知道的：人的言語 

實在不能真實地表達神的偉大。言語的發展 

是用來描述受造物，非創造者（參擬人說， 

A n t h r o p o m o r p h i s m *  ) ° 但我們再沒有別的 

言語了 ；就算我們發明一套新的，又可以用 

來解釋聖經，但是除了用已知的言語來給它 

定義之外，我們又怎知它要說什麼呢？

很多人提過解決的方案，包括否認某些 

宗敎宣言的字面真理，卻保留一些非字面真 

理 ，而又斷定是有適當含義的，其中一個理 

論就是類比法（An a l o g y  f ；凡用在神身上  

的 ，都只是類比其普通意義，卻因用在如此 

不同的對象身上，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另外一個理論是說，所有宗敎言語都是 

象微性的。這是一個十分模糊的觀念，用的 

方法也極為不同。 r 象 徵 」 （S y m b o l  f 可 

以說是一種隱喻（m e t a p h o r  ) ，是一種不用 

比喻就無從達意的語言。按 坎 伯 爾 ( C. A. 

Campbell, 1897 ~  1974 ) 的看 法 ，當我們與 

神 相 遇 ，或黙想神 （如 ：在敬拜中 ） ，其中 

衍生的惑情有點像我們愛一個人那種感覺， 

又和像親視或憎恨的感覺相反。某些我們喜 

愛和羡慕的特性，如善良 ，就能象徵與之相 

若的神聖特徵。與此相仿的意見是，魯益師 

( C. S. L e w i s  )•指出詩人用的方法，亦引起 

我們對詩的對象產生適當的感情，這様他使 

能間接地描寫一些我們甚至未經驗過的事  

物 。縱非所有宗敎語言皆是如此，卻有一些 

是這樣運用的。

曼 塞 爾 （H. L. Mansel, 1820 ~  71 ) 及 

貝 帆 （E d w y n  Bevan, 1870 ~ 1943 ) 用的象

徵法是不一樣的。人對神的描述雖是不足， 

但璧經記載的卻是最好的，已足夠指導我們 

的生活，縱使它不大容許我們再作騰測。〔這 

裡有 "•個 問 題 ：「敢 示 」 （Revelation )*到 

底是不是一個含義夠廣的概念？〕

一個粒為溫和的看法：一切用在神身上 

的概念都是 r 人 」的 概 念 ，假如我們把一切 

已知的錯誤與偏差都除去，餘下的使庶近完 

美 ；多馬 派 （T h o m i s m  )*認為這是類比的一 

種 。敦 司 . 蘇 格 徒 （D u n s  Scotus )*的看法 

最正 確 ，認為我們只能就它們自然而有的意 

思用—— 因此起初的擔憂可能是不需要的。

最 近 的 討 論 由 邏 輯 實 證 論 （Logical 

Positivism f 所 引 起 。他們認為除了同義重  

複 語 ( tautologies，多指無謂的話，因它不 

能増加任何知識，如 ：你若不是男人就是女 

人 ）外 ，任何語言要有意義，就必須透過感 

官以實證；基督徒許多話都不能通過這一測 

驗 ，就 如 說 ，「耶 穌 基 督 是 我 的 救 主 」一 

語 ，你怎能實證呢？雖然邏輯實證學派存在 

的日子非常短暫，但是它提出宗敎語言的問 

題 ，卻一直存留至今。有人指出，文字與語 

言除了用來報告事實之外，還可以用在許多 

不同的情況，而有些哲學家更指出，宗敎語 

言根本不是用來報導一般事物的，他們包括 

哈 爾 （R. M .  H a r e ， 1 9 1 9年 生 ）、脾利斯  

( D. Z. Phillips，1 9 3 4年 生 ），和布雷思韋 

特 （R. Braithwaite， 1919 年 生 ）。那麼宗 

敎語言到底要傳遞什麼呢？這就有頗為不同 

的意見了 ：它可以是表達一種意向，或是明 

白 世 界 的 一 種 方 法 ，或 用 維 根 斯 坦  

( Wittgenstein )*的說法來表達，宗敎可以 

是 一 種 「生 活 形 式 」，或 是 一 種 r 語言遊  

戲 」。我們可以在「生活形式」內 討論 ，這 

是合理的，但形式本身卻無可討論；問題只 

在採用與否。既然宗敎並不宣稱肯定任何事 

實 ，它就能免於批評，但同樣地，也不能用 

護敎學 （Apologetics )*來維護什麼了。（有 

人認為對其他「語言遊戲」的道理也一樣， 

像科學—— 或觀星術。）這理論最明顯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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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是 ：哪個信徒會認為他們所說的內容，是 

沒有事實根據的呢？當他們說相信神，或基 

督的救騰，或 永 生 ，他們相信所說的就是真 

實 的 。（同樣地，不信者認為信徒所信以為 

真的其實是假的，這才惹起他們的批評。）

較中庸的哲學家則指出，普通的感官經 

驗未必能為宗敎語句作證據，卻有一些經驗 

能 夠 ，並且實在支持宗敎的宣稱。故此藍西 

( I. R a m s e y  ；說 ，宗敎情況常牽涉一種與  

完全委身有關的特別洞察力，故此要使用非 

常的語言來論述，這樣一點都不奇怪。他認 

為這種語言常以代模（參神學代模，M o d e l s  

of Th eo l o g y * ) 形 式 出 現 ，就 如 說 ，我們稱 

神有無限的愛，「無 限 」一詞就有類比的用 

意 。希 克 （J. H i c k  )•和 克 羅 比 （I. M .  

C r o m b i e  ) 則認為基督敎像許多其他宗敎一  

樣 ，相信此生不是僅有的一生，許多今生無 

法印證的宣稱，来生均可以印證。

其實我們不一定需要視基督徒言語為一 

種 特 別 的 言 語 （基 督 敎 當 然 有 她 一 套 r 術 

語 」，是只有在她特別的宗敎及神學背景下 

才知其所以然，但在別的學問豈不一樣？由 

生化學到足球皆如此）。真正特別者，是這 

些語言賞試傳遞的那些非常重要的題目，以 

及通常與他們宣信相連起來的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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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L ib e r ty 宗 敎 自 由 參寬容

( Toleration ) 。

Remarriage 再 婚 參離婚 (Divorce) 。

Rena issance文 藝 復 與 參人文主義與

基督敎 ( H u m a n i s m  an d Christianity ) °

R epen tance悔 改 舊 約 聖 經 常 用 「悔

改 」一詞來描述以色列人回轉歸神（如 ：代 

下 七 14 ) ，作為對神應許要重赐國家恩福的 

圓 應 。到了新約，悔改成了宣講的主題，對 

個人的需要有特別的啟示。這種信息先由施 

洗約翰的請道開始 (太 三 5 ~  12 ;路 三 7 ~  

1 4 )。整本希騰文新約璧經所用的含悔改意 

思 的 詞 語 ，皆 與 動 詞 m etanoe in有 關 ，指 

「一個人心意的改變」 ；這可不是一件簡單 

的 事 情 ，因為它包括個人性情的重大改變， 

而心意的改變即包含他對自己和他的罪有不 

同的判斷，以及董估神封他的要求。故 此 ， 

整個改變就不僅是思想頭腦上的不同判斷， 

而是宗敎和道德態度轉換方向，歸順於神  

(帖前一  9 ) ，以及一種新行為（徒二十六

20 ) ，就如施洗約翰的講道所說明的。

悔改既以神為主導，又是人接受一套新 

生活原則，它與信心就有不容分割的關係， 

人亦只有透過信心才能真正認識神。有人嚴 

重地誤傳聖經的信息，把悔改與信心分割， 

以為只有當人肯悔改才能接受信心。實情卻 

非 如 此 ，悔改與信心是不能分割的；故此在 

使 徒 的 講 道 中 ，他 們 有 時 叫 人 悔 改 （徒二 

3 8 ，十 七 3 0 ，二十六 20 ) ，另有些時候則要 

人 相 信 （徒 十 三 38 ~  4 1 ，十 六 31 ) 。同樣 

地 ，罪得赦免可以是人悔改後的結果，或是 

信 心 的 結 果 （徒二 3 8 ，三 1 9 ，十 43 ) 。故 

此悔改與信心實際上是一個行動的兩面，雖 

然新約論到的信心比較側重對基督的認識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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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 （徒二十 21 ) 。這樣說來》，悔改與信心 

都當視之為神的恩賜（徒 五 3 1 ，十一 15 ~  

18 ；提後二 25 ) 。

我們可以從使徒早期的講道看到悔改的 

重 要 ：使徒認為悔改是基督敎信息的首要原 

則 ( 來 六 1 ) ° 雖 然 歸 正 （Conversion )*是 

心思上作決定性的改變，然而對神的心意要 

保持更新，卻是一個隨著信心増加而持久不 

斷的 進 程 （羅十二 2 ; 弗 四 23 ) 。在基督徒 

的 生 命 中 ，信 心 的 轉 變 與 更 新 ，屬於成聖  

( Sanctification )*的主動過程，而重生與蒙 

保守則是此過程被動的一面。

因為羅馬敎廷過於著董與悔改有關的補 

悔 罪 （為 罪 悲 痛 ），結 果 認 罪 和 補 睛 禮  

( P e n a n c e  )*的思想就蓋過「心意更新」這 

概 念 。路 德 （L u t h e r ),重 新 發 現 希 騰 文  

mefanoe/'n— 詞 ，從而把拉丁文武加大本之 

「做補讀禮」一詞替換下來，將信心與悔改 

緊密聯繁。

我們必須正視，悔改是一種道德行為， 

包括了人的知、情 、意完全的轉變，接受神 

的旨意。故此認真說來，這是一個道德的神 

績 ，一項神的恩賜。與悔改常湿靖的概念有 

悔 罪 、內咎或補讀禮，它們與恩典的思想不 

配 合 ，悔改是以接受恩典為主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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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p resenta tion代 表 參替代救讀論及

代 表 論 （Substitution a nd Representa

tion ) o

R ep roba tion定 罪 參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 °

Resurrection, General 一 般 復 活 舊

約論到人從死裡復活的經文至少有 A 處 （伯 

十 九 26 ；詩 十 七 1 5 ，四 十 九 1 5 ，七十三

24 ；賽二十 六 1 9 ，五 十 三 1 0 〜 12 ;但十二

2 、 1 3 ) ，而借用復活這詞語的，有兩處非 

常 突 出 的 經 文 （結 三 十 七 1 ~  1 4 ; 何六

2 ) ，是指被虞歸回的以色列人將要經歷國家 

及屬靈的復活。

新 約 中 ，復活這概念可分為五種不同的 

用 法 ：1.過去某些人從死亡中活過來，是指 

肉身生命的更新（如 ：路 七 14 ~  15 ; 約十

一 4 3 〜 44 ;來十一 35 ) ； 2.過去基督身體 

的 復 活 ，進 入 不 朽 （Immortality** ；羅六  

9 )  ； 3.過去信徒屬靈的復活，得著在基督 

內的新生命（西二 12 ) ； 4.將來信徒身體的 

復 活 ，進 入 不 朽 （林 前 十 五 4 2 、 52 ) ； 5. 

將來不信的人要復活，接受審判〔參神的審判 

( J u d g m e n t  of G o d  ) * ; 約五 29 ; 徒二十  

四 15〕。故 此 ，有時復活僅是指肉身的再  

生 ，但一般都含有改變（林前十五 5 2 ，「死 

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及 被提升（徒

二 32 ~  3 3 ，五 3 0 〜 31 ) 的意思 0 就其整體 

意思而言，復活是指神把人從死地提升，使 

他能在祂的面光之中得著全新又永不完結的 

生 命 ，而復活就是引至此狀態的事件。

基督的復活是信徒身體復活的保證與模 

式 （林前六 1 4 ，十五 2 0 、2 3 、4 8 〜 49 ;西 

- 1 8 ) 。再 者 ，信徒現在便是「與基督」一 

同 活過來 （弗二 6 ；西二 1 2 ，三 1 ) ，意思 

是他們能分享祂那勝過罪惡及被提升的生命 

( 羅六 4 、 10 ~  11 ) 。聖 靈 ( H o l y  Spirit )* 

亦與信徒的復活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祂就是 

「生命聖靈」 （羅 A  2 ) ，是 能 「叫人活」 

的 聖 靈 （林 後 三 6 ) 。按 保 羅 說 ，聖靈是信 

徒將來復活及改變的保證和媒介，祂也是維 

持復活生命的那一位 ( 羅 八 10 ~  11 ;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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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5 ' 十三 4 ；弗一 1 3 〜 1 4 ) 。

在羅八 18 ~  25 ;林前十五 20 ~  28 ;脚 

三 20 ~  2 1 ，得救之人的復活是與整個世界 

的 更新 有 關 的 。墮 落 是 怎 樣 ，重建也必如  

此 。凡影響人的，也必影響普個世界，「新 

天 新 地 」 （彼 後 三 1 3 ; 另參敢二  i^一 1 、 

5 ) 與我們新的、復活的身體互相呼應。

信 徒 復 活 的 身 體 ，到底有些什麼特徵  

呢 ？聖經只提到幾點：它是源於神的（林前 

十 五 3 8 ; 林 後 五 1 〜 2 ) ; 是 「屬 靈 」的 

( 林前十五 4 4 、46 ) ，不 是 「由靈組成」， 

而 是 「因靈得生，又受聖靈的引導」 ，對基 

督徒成長之靈有回應，完全順服神的靈，沒 

有罪的傾向，亦沒有向身的愁念（林前六 13 

~  14 ) ；是不朽壞、榮 耀 ，和有能力的（林 

前 十 五 42 ~  4 3 ) ，意思是沒有疾病與衰  

老 ，無 比 筆 美 ，精力不竭 ；像天使一樣 ( 可 

十二 25 ；路二十 36 ) ，沒有性愁的激情，或 

生育能力 ’也沒有死亡；是完全屬天的（林 

前十五 4 0 、 47 ~  49 ) ，也完全符合天堂的 

生態環境。

約 五 2 9 分 別 r 復 活 得 生 」與 「復活定 

罪 」 （另參徒二十四 15 ：敢二十 4 〜 6 ) ; 

所有人都要復活過來，接受神對他們一生工 

作 的 評 估 ，好證明他們是信的還是不信的  

( 約 三 36 ; 徒 十 42 ；羅二 1 2 〜 16 ;彼前一 

17 ；啟 二 十 12 ~  13 ) 。此時只有兩種判  

詞 ：永 生 ，或 永 刑 （太二十五 46 ；帖後一 8 

〜 9 ) 。普世的審判說明有普世的復活，但 

不義的人卻要以一種聖經沒有透露的形式復 

活 ，接受審判。

在 西 方 敎 會 ，認 信 公 式 語 用 「身體復  

活 」的 說 法 ，有人認為「身 體 」一詞不僅是 

指 肉 身 ，也是整個人；不過很可能其原意就 

是指肉身的身體，以別於古代流行那種 r 靈 

魂不朽」的概念。東方敎會自君士坦丁堡會 

議 （3 8 1 ) 之 後 ，便流行用聖經說法：r 死人 

復 活 」。上述兩種說法其實都強調人復活前 

和復活後的連續性；但二者都不否認，人在 

接 受 上 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T 之 前 ’身

體必須先要被改變（林前十五 50 ) ；人在被 

提升天與主相遇的時候，身體就被改變過來 

( 林前十五 49 ) 。

另 參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 ; 不 朽  

( Immortality ) ; 居 間 狀 態 （Intermediate 

St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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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rrection of Christ 基 督 的 復 活

我們要分別用兩篇文章來處理基督的復活： 

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

1.塞經神學

按徒十三 3 0 及下的記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 

活 ，目的是成就神封列祖的應許：「我必將 

所應許大衛那聖潔、可靠的恩典賜給你們」

( 34 ) 。與此有緊密關係的是羅一  3 ~  4 ， 

基督作王的能力與復活是相關的；祂得著聖 

靈 （H o l y  Spirit )*的裝備 ，便引入前所未有 

的能力與國度（太二十八 18 ；林後十三 4 ； 

弗一 19 ~  20 ) 。我們的主已預見此事’故 

說 到 上 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是透過祂 

的 復 活 、升 天 與 聖 靈 曉 灌 （徒一  8 ，二 

33 ) ，而 大 有 能 力 地 降 臨 （可 九 1 ，十三 

2 6 ，十四 62 ) 。

耶穌以最後的亞當（A d a m  )*的身分復 

活 ，標誌祂的身分已截然不同。祂從死裡復 

活 ，成 了 「叫人活的靈」（林前十五 4 5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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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三 1 8 ) ，這是一種新的存在方式，是一種 

基本上與神的靈相似的身分。基督藉著聖靈 

在敎會顯現（太二十 A  20 ；林前五 4 ) ’又 

與祂的子民成為一靈（林前六 17 ) ，因他們 

的信而住在他們心中（弗 三 17 ) 。

主的復活引入了新創造，祂是向一個被 

罪惡控制的舊世界死，然後進入一個祂與父 

同在的新世界（羅 六 9 ~  10 ) 。祂在晨嚷之 

時從墳墓中出來，對這真理有象徵意義。就 

像舊的創造那樣，新創造亦是由光進入黑暗 

以表明它的來臨。

基督藉 '祂的復活開創了新時代；祂被提 

升 到 天 上 ，坐 在 神 的 右 邊 ，繼續這新工作  

(弗一 20 ~  21 ;來一 3 〜 4 ) ;倘若祂活著 

為我們祈求（來 七 2 5 ) ，那是因為祂有 r 不 

能毀壞」的生命（來 七 16 ) ，就是復活的生 

命 （羅 五 10 ) 。

新約還就護敎學（Apologetics )*的角度 

來論及復活。徒二 2 3 〜 2 4 ，十 三 2 7 及下說 

到神把祂的兒子從謀殺祂的人手中救出來， 

這樣使顯祂的兒子為義（參提前三 16 ；約十

17 ~  18 ) ；同一事件亦證實了將來世界受審 

判 ，也會在公義之下進行（徒十七 31 ) 。

基督從死裡復活，是以一代表的身分而 

復 活 ，好 作 「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林前 

十五 20 ) 。因此下面幾點就值得注意：1.我 

們 已 經 與 基 督 一 同 活 過 來 （羅 六 4 ; 西三 

1 ) ，並且與祂一同坐在天上（弗二 6 ) ； 2.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脚一 21 ; 西 三 4 ; 約十 

25 ~  26 ) ，從此以後我們要向祂而活

( 西 三 1 ; 林 後 五 15 ) 。我們既是在復活的 

大衛子孫的統治之下（羅一 3 ~  4 ) ，就要 

「信服真道」 （羅一 5 )  ； 3.信徒進入了新 

創 造 （羅 六 4 〜 5 ; 林 後 四 6 ' 五 17 ) ，是 

透過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而達至的（彼前一

3 )  ； 4 .在 祂 的 「屬靈身體」內 ，基督徒帶 

著屬天的記號（林前十五 4 4 〜 49 ) ’並且 

因著復活升天的基督而得稱為義（羅 五 9 ~  

10 ) 。

基督的復活把整個救恩（Salvation )*集

中在一個事件上，它是時代的轉振點，亦是 

時閩的核心。從此之後，不單是時間，連生 

命也不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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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a.

2.系統神學

基督的救睛對我們了解基督敎，有重大的價 

值 。

a.基督教的本货：首 先 ，基督的復活並

不是只在門徒的頭腦內，祂乃是在時間和空 

間內復活；這就立剥把基督敎變為一個以歷 

史為根據的宗敎，也就是說它要接受歷史 tt 

判學的評鑑。

第 二 ，復活是基督敎對物質世界的一項 

宣 言 ，它表達了神定意要救睛它，先是基督 

的 身 體 ，然後是信徒的身體，最後是整個宇 

宙 。

第 三 ，復活說明基督敎是一個劇變的宗 

敎 。空墳墓不是從任何先前有過的東西演變 

出來的，乃是神踏入歷史的腳印。

第 四 ，復活肯定了基督敎把法庭原則置 

於 改 受原 則之 上 。十字架是根源於法庭原  

則 ：基督是以代罪之身受刑。同樣地，復活 

也是根植於法庭原則：祂之被提升，皆因祂 

代罪而死，已被父稱為義；因為祂的義，父 

就將祂提升及改變。

b .基督的位格：復活本身對基督的位格 

也非常 S 要 。舉 例 說 ，在祂現今的狀態，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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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完全的人性，復活後並非回復道成肉身 

前那種只 是 神性 的存 在；祂也不是無形無  

體 ，祂仍然是一個人，祂現在擁有的，是一 

個既屬物亦屬靈的身體。不過祂現在的身  

體 ，也不是釘十架前那個身體；正因為祂已 

經復活了，祂的身體已帶著榮耀，且變得完 

美 ，有新的能力與威嚴。這身體一度是脆弱 

的 ，現在卻不可侵犯。

明顯 地，復活與基督作為神的兒子這身 

分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羅一 4 ) ，卻又與 

祂成為兒子的時候不一樣。祂是以兒子的身 

分被差到世上（羅A  3 ; 加四 4 ) ；事實上， 

約 三 1 6 及羅 A  3 2 之所以有意義，皆因為基 

督成為肉身之前已經是神的兒子，這正好說 

明我們的救恩是父神用多大的代慣成就的。 

英 软 定 本 （A V / K J V  ) 譯羅一  4 的意思太  

弱 ，那 裡 譯 作 「宣 告 」 （declared ) ，而和 

合本則譯作「顯 明 」，希騰文是 ho rizO ，意 

思 是 「決 定 」或 「除去限制」 （參路二十二

22 ；來 四 7 ) ；它要說的倒不是祂被委任為  

神 的兒子，而是說以大能決定或確立祂是神 

的兒子。其對比的地方乃在於祂曾經作軟弱 

又受辱的神子，現在的神子身分卻帶有完全 

的威嚴 與 權 柄。復活標劃出祂貧窮及虚己  

( Kenoticism f 的 終 結 ，復活是加累，不是 

納 嗣 （參來二 9 ) 。

C .基督的工作：復活對基督的工作也同 

樣 重 要 。在祂第一次和第二次來臨之間，充 

滿 著 救 睛 的 活 動 ，我 們 可以 從 約 十 七 2 讀 

到 ：「f尔曾賜給祂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叫 

祂將永生賜給称所賜給祂的人」。我們在使 

徒行傳也讀到同樣的事情：耶穌繼續工作和 

敎 導 （參 一 1 ) 。在五旬節曉灌聖靈的是復  

活 的 主 （徒二 33 ) ，同一位主在大馬色路上 

止 住 掃 羅 （徒 九 5 ) ，開導呂底亞的心（徒 

十 六 1 4 ) ，和引導保羅在寄林多的宣敎旅程 

( 徒十A  9 )

這些復活後的工作包括了基督的三種身 

分 ：祭 司 、先 知 和 君 王 （參 基 督 的 載 分 ， 

Offices of Christ* ) 。作 為 祭 司 ，雕已為人

類的罪作了睛罪之工，但祂仍然不斷做代禱 

的 工 作 ，特別是因為祂「長遠活著」 （來七

25 ) 。因 著 復 活 ’祂與父一起作代禱之工  

( 約 壶 二 1 ) ，故分享與祂被提升相配的權 

柄 。

說到先知的工作，復活的主明顯地就是 

使徒信息的中心。保羅在林前十一 2 3 說得很 

清 楚 ：r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 

的 」（另參加一 12 ) ，結果就是我們可以在 

使 徒 的 敎 導 中 ，明 白 基 督 的 心 意 （林前二 

16 ) ，和 基 督 的 命 令 （林 前 十 四 3 7 ，希騰 

文 ）。這也不僅是敢示的問題，復活的主賜 

下 亮 光 ，又敞開我們的心靈，使我們能明白 

基督敎的信息；開呂底亞的心靈者（徒十六

14 ) 正是主。這樣看來，基督敢蒙與啟示的 

工 作 ，就必須靠復活才能成就。

但最顯出復活之工者，莫過於基督為君 

王的職分 ；祂復活後之權柄，與復活前是不 

同的。

首 先 ，是範圍的不同。在復活前，作中 

保之神的國度只限於以色列，但現在連地極 

都屬於祂的範圍（詩二 8 ) 。祂具備天上地 

下一切權柄（太二十八 18 ) ；這背景有助解 

釋敢示錄中撒但為何不再有能力欺哄外邦人 

( 啟二十 3 ) 。

第 二 ，與聖靈工作的親密程度不一樣。 

約 翰 說 ，耶穌得榮耀之前，聖靈還沒有賜下 

來 ，（希 職 文 直 譯 是 「聖 靈 未 濟 」，約七 

3 9 ) 。勸慰者的工作不僅要建基於耶穌的  

死 ，也要依靠祂的被提（參約十六 7 ) 。透 

過 祂的靈，復活的基督要引導祂的子民，並 

管理這個世界。

第 三 ，復活後的主權要透過主之道成肉 

身來解釋。在復活 前，神兒子的主權滿有慈 

愛 、憐 欄 ，和無所不知的優點；復活後的今 

日 ，這 一 切 都 保 留 著 ，卻因為祂曾活在地  

上 ，體驗過一般人的生命歷程而變得更豊  

盛 。復活後的基督不僅有權柄與能力，另 

外 ，祂在拿撒勒和伽南的事績，祂的貧窮和 

痛 苦 ，受苦與受試探，祂在客西馬尼與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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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經歷，都會深深印在主的記億中，影響 

祂今天的 工 作 。她認識我們人性裡面的軟  

弱 ，又因為祂自己亦曾走過這條路，就不會 

要我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忍受的。

d.基替徒生法：復活對基督與基督徒生 

活 同 樣 重 要 。首 先 ，我們可以與基督聯合  

( U n i o n  with Christ )* ; 新約用了大量有關 

結合的詞語來指出敎會與基督的關係，如敎 

會 （C h u r c h  )•是基督的身體，是葡萄樹、是 

殿 、是新婦等。這一切皆預設基督正活著， 

基督徒之所是，皆本於此事實，基督徒因此 

能住在祂裡面，眾信徒亦因此成為一體。這 

是基督徒有能力的秘訣。他靠著那位加給他 

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脾 四 13 ) 。

此 外 ，基督徒經歷的轉變，也是依照基 

督的經驗。正如基督復活前與復活後的存在 

是截然不同的，基督徒在歸信前、後也應該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生 命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署」（加二 20 ) 。

新約不只強調我們是在祂裡面，同樣重 

要 的 是 ，祂也住在我們裡面。就在祂要敎會 

盡上那個看似不可能的責任，要向全世界傳 

福音之時，祂應許要與她同在。這一切若沒 

有 復 活 ，就 都 變得 不 可 能 了 。不管我們對  

「臨在」怎樣解釋，聖 餐 （Eucharist T 上基 

督的臨在亦是如此。一個否認復活的基督  

論 ，不能與壁禮有任何關係（縱使經常有人 

硬將兩者街接）；倘若基督的生命是止於十 

字 架 ，我們又怎能在聖禮經歷祂，遇見祂？

e.道德的世界：最 後 ，復活事件使我們 

肯 定 ，這個世界是由絕對之善惡律所管轄， 

並且善至終要勝過惡。雲眼看來，十架是宣 

告惡和不法的勝利；但在復活中，神回應了 

基督服事的榮耀。死亡透過罪惡好像勝了基 

督 ，基督也真的為我們向罪死了，還清了罪 

債 ，因此死亡就失去了權勢。現今正義是站 

在基督及祂子民的一邊。當我們望向那空墳 

時 ，就看見公義的得勝。

處於歷史中央的復活，正是神對我們的 

保 證 ，保證歷史至終會有平安。不 錯 ，這是

十字架令人討厭的部分原因，那些以為看得 

最深最 廣 的 人 要抗 議 ，一切樂觀都是膚淺  

的 。他 們 說 ，務實主義就是悲觀主義，但聖 

經的智慧 / 愚 拙 ，卻以空墳作標記，指出這 

一切的結局將會令人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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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M .

Revealed Religion敗 示 的 宗 敎 參基

督 敎 與 其 他 宗 敎 （Christianity a n d  Other 

Religions ) °

Revelatio g e n e ra lis普 通 放 示 參敢

不 ( Revelation ) °

Revelation敛 示 原是指揭露或敞露某

事 ；就此意義而言，真相會向一個不斷尋索 

以求知的人揭露敞開。人活於此世，都希望 

隱藏的可以顯露，不知的可以得知。按聖經 

說 ，神向人敢示自己，就滿足了人知道的需 

要 ；祂把自己的能力，和為人類定下的旨意 

啟示出來，好叫我們能認識。

雨類股示

詩篇十九篇要我們認識兩類神聖的啟示。從 

一方面而言，r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以致 

人不可能不認識；但從另一方面而言，以色 

列人蒙神棟選，成為神特別的見證，讓人知 

道神某方面特別的恩賜和要求。我們稱第一 

種 為 「普通啟示」，因為是普世人都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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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的 ；第二種是「特別厳示」，因為人只能 

透過指定的方法，才能討神的喜悅—— 這種 

特別方法先是賜給以色列人，後來則要延伸 

到萬邦萬族。

雖然普通敢示與特別啟承各有不同的完 

整性和取向，我們卻不應過分強調它們的不 

同 ；因為至終說來，我們只有一位主，祂要 

把 道 （Lo g o s  )•傳遍各方。兩類啟示是互為 

表 裡 ，互作補充。我們不要忘記，神是兩種 

敢示的來源，而兩種敢示都是一起為著同一 

目標而努力，那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的敛示之光，正是要我們窗意那成為肉身的 

道 （約一 9 、 14 ) 。普通敢示使我們警覺神 

的 實 在 ，而特別敢示則要我們與神和好，兩 

類啟示都同屬於神啟示的中心。

普通放示

神是一個奥秘，近代有人認為祂是人不可能 

認 識 的 。康 德 （K a n t  )*發展了一套認識論  

( Epistemology )*，指出祥不可能是人認識  

的對象。對一些人來說，這無疑就是無神論 

( A t h e i s m  )•，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只不 

過是否定一般啟示而已。巴 特 （Barth T 即 

認為在耶鮮基督之外，人不可能認識神。不 

過這不是聖經整體 的立場 。神儘管是超越  

的 ，「然 而 （神 ）為自己未賞不顯出證據  

來 」（徒 十 四 17 ) 。沒有人能認真地說不知 

道 「神 」一詞是何所指；聖 經亦說，透過神 

造的萬 物 ，人可以認識祂之永能和神性（羅 

一 20 ) 。聖經亦告訴我們，神的主權統管著 

人類的歷史，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從事件中 

看到神的手。我們又可以從人性中看到神的 

一些特 性；舉 例 說 ，在道德範畴內。我們道 

德上許多本性都指出，它們是源自那位叫我 

們存活的神（羅二 1 ~  16 ) 。神的存在亦可 

從人的宗敎性得知一二；古今中外，人皆相 

信天地間有一位比我們大的。巴特擔心自由 

神學家濫用普通敢示，這樣想非常合理，不 

過卻不足以否定普通敢示。

我們還可以為普通啟示列出下面各優

點 ：首 先 ，這表示在信徒與非信徒之間，其 

實是有一個共同的立足點。毎一個人對神都 

有某程度的認識，在佈道的場合中可以成為 

一個好的起點。有些真理是人早就認識的，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參基督敎與其他宗敎， 

Christianity a nd Ot her Religions* )

第 二 ，肯定普通敢示，就表明在特別啟 

示 之 外 ，我們有可能於廣大的世界中發現神 

的 真 理 ，甚至還可能在任何宗敎內尋索得  

到 。神已把真理遍藏於祂創造的世界，等待 

人去發掘。

倘若我們真是有客觀的普通敢示，是不 

是等於說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便 

是 可 能 而 且 合 理 的 呢 ？ 從 護 敎  

( Apologetics )*史 看 ，大多數人都會肯定地 

答 「是 的 」， 像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f  和 愛 德 筆 滋 （J. E d w a r d s  )* 等 

人 ，使 本 於 世 界 某 些 特 性 ，說 有 神 論  

( T h e i s m  )*是一個合乎理性的信仰；事實上 

它是惟一使事物有意義的信仰。有些更正敎 

徒會較為小心，恐怕這樣一來，就會令人覺 

得人的理性是完全的，他們認為這種思想不 

可 接 受 。不過從普通啟示的客觀性來看，加 

上我們實際需要一個共同的立場，自然神學 

很可能有再發展的機會。假如神是創造者， 

我們指望受造界在某個程度下能反應出它的 

創造 者。聖經是肯定這方面的期望，故此基 

督徒會繼續從這方面向願意明白的人解釋其 

原 委 。

假如我們把普通敢示和特別啟示基本上 

相聯起 來 ，二者不都是有它的救睛能力嗎？ 

再 者 ，假如一個人僅有普通啟示，豈不可以 

只本於普通啟示來回轉歸神並相信神嗎？很 

多福音派信徒害怕肯定這看法，認為這樣一 

來 ，我們就無異於說人在任何地方，有沒有 

認識基督，都可以得救了。我認為一方面可 

以肯定這看法，另一方面也有方法可以除去 

上述隱憂。神的恩典是為整個人類的，基督 

的睛罪 亦為普世的人預備了救恩（約査二 

2 ) ，因此我們可這樣推想（加上聖經中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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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基洗德因素的支持）：一個人無論本於任 

何形式的啟示歸向神，均有資格進一步接受 

更完滿的啟示，以及其中疆含的救恩。我們 

並不需要假設，人沒有基督仍然能夠享受救 

恩 ，乃是說凡本於普通敢示而向神求憐傾者 

都會得著。

【編 按 ：我們把這篇文章收於此，只因它 

提出了一個與傳統福音派不同的立場，但作 

者一些內在矛盾仍然是明顯的。首 先 ，人固 

然可以 r 本於任何形式的敢示歸向神」 ，這 

個歸向神的行動未必都引向基督，想想印度 

敎徒或回敎徒的尋道過程便知曉。第 二 ，人 

可以肯定神，並且追求認識神，但在過程中 

卻拒絕基督 ’ 特別是祂的絕對雄他性，想想 

中國的儒家學者便能明白。第 三 ，因此我們 

至終無法避免的問題，仍然是歷來引起爭論 

的老問題：基督是不是惟一的救主？人能否 

繞過基督，不透過基督來認識父神，進而得 

救 ？第 四 ，「本於普通啟示而向神求憐傾」 

當然可行，像中國人說的「人窮呼天」，也 

是 神 的 照 管 （Providence )*敎義嘗試解釋  

的 。不過這種「憐 傾 」，顯然和新約論到的 

救恩是全然兩回事；就算我們說，神盼望嗜 

過 祂 「憐偶 」的 人 ，都能進一步得到基督的 

救 恩 ，也只等於祂「願萬人得救，不願一人 

沈倫 」的心意而已，卻絕不等於人可以由一 

般 r 憐 偶 」進入特殊的救恩。一般憐備屬於 

「普通啟示」的 範 圍 ，而特殊救恩則屬特別 

银示的範圍；我們的確不能從自然界認識到 

基督或祂的救騰。

其實肯定普通敢示的價值是需要的。首 

先 ，西方神學界在60年代對此問題的爭論， 

有它獨特的文化背景。巴特活在以基督敎為 

惟 一 宗 敎 的 世 界 ，他肯定耶穌基督的中心  

性 ，到一個完全排除其他宗敎，甚至文化在 

認識神上有任何助益的地步，這是可以理解 

的 。但對一個活在多元宗敎與多元文化的華 

人信徒來說，這看法是不需要的，因為它不 

真 實 ，又有害。就是巴特也不否認，在信仰 

的解釋及運作中，文化風俗發生著一定的影

響 力 （ C D  III.4, pp. 307, 486, 644 ) ; 那麼 

為什麼西方的文化風俗可以被接納在基督敎 

信仰體系內，而東方的就必須全然揚棄呢？ 

特別想到他的立場若是對的，中國文化在基 

督敎信仰內便必須棄之如敝履了，這是不可 

想像的。

再 者 ，屬於普通啟示範圍內的自然界、 

文化風俗之亮光若然可以接納，它們的地位 

又該如何 * 定 ？其實沒有什麼巧妙的地方， 

就如其名，是 一 項「普通啟示」，可以引導 

人認識神，或 說 ，能増加人對神的認識，它 

的 價 值 不 多 於 此 ，亦 不 少 於 此 。不少於此  

者 ，是 因 為 普 通 敢 示 能 傳 給 我 們 的 「信 

息 」 ，常是特別敢示不能取而代之的，像在 

自然界看到雄偉的景象，而令我們的心神對 

造物者産生的那份讚歎，是黙想基督或讀聖 

經所得不到的。不多於此者，因為自然界、 

文化風俗的書智無論多高級，就是不能告訳 

我們半點關於基督的事，因此便與新約所說 

的救恩沒有關係。就是以信任自然之光著名 

的 阿 蜜 那 ，亦指出救恩不能靠普通啟示獲  

得 ，乃要依靠特別啟示傳給我們的 r 較高真 

理 」。不過他正確地指出，普通敢示可以誘 

發人尋找那更高的真理。

最 後 ，近代神學界有些人從另一個途徑 

開發普通啟示的寶藏，那就是人的宗敎經  

驗 。這個以拉納 ( R a h n e r  )*為代表 ，而其實 

可上 溯至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f 、鄂 

圖 （Otto )*和田立克（Tillich T 的看法是這 

樣 的 ：假如特殊敛示是指神的道，即 聖 經 ， 

那麼璧經之外的都屬於普通啟示，這就包括 

使 人 入 迷 的 宗 敎 經 驗 （Religious E x 

perience )*，例 如 真 想 、禱 告或魂遊象外。 

透過此等具光照能力，卻是非認知性（non- 

cognitive ) 的 了 悟 與 參 透 ，人可以接觸到  

神 ，進而得救。

這裡牽渉到因與果，孰先孰後的問題。 

上述四位神學家均成長於基督敎的環境，不 

可能對聖經全無認識。有了聖經的認識，之 

後的冥想、禱告或魂遊象外等經驗，就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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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純屬普通敢示了。

但從正面來說，放下嚴格分類不談，開 

拓人類獲得宗敎敢迪的途徑（如悟道法）， 

免困於西方直線邏輯求知方法的小天地（如 

拉納以守靜來獲知 ) ，是急不容緩的，也是 

中國人原懂得，近來卻忘記了的寶貴方法。 

倘若這是屬於普通啟示的範囑，普通啟示的 

亮光就是我們不能或缺的了。】

特別数示

普通敢示的一個明顯缺點是：它會使你注意 

自己在道德及宗敎的不逮，卻無法提供出  

路 。人可能本於普通敢示而懇求神的憐债， 

卻沒把握知道神會否向他施憐潤。為此人希 

望及等待有進一步的敢示，以解決人在道德 

和宗敎之責任，與力有不逮所造成的張力； 

我們會期望那位創造世界的神，為我們做些 

事 ，說些話，以改善這種絕望的情勢。

如果肯承認道成肉身（Incarnation T 就 

是特別敢示之高 * ，他的希望就得到實現。 

道成了肉身，那位本為神的取了人的形像而 

成 為 人 ，因此越過了分隔神與人的鴻溝。再 

者 ，在道成肉身上，我們道德上的罪咎亦得 

到 解 決 ，獻上的祭已滿足神對道德律的要  

求 ，為我們的道德重生預備了進路；故 此 ， 

特別啟示的中心，正是解決人道德及宗敎難 

題的答 案 ，此答案就是神的兒子成了人的兒 

子 ，就如耶穌對徘力說的：r 人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約十四 9 ) 。

現在姑且從特別啟示的高峯退下來，從 

一個較普通的層面來反省這種啟示的特性。 

受造界的見證沒有語言敢示在內，因此我們 

只能在外面猜度到底見證所指的是什麼。從 

一個人的外表與行為，我們可以在某程度上 

觀察得到他是個怎樣的人，但假如他肯向我 

們敞開自己，這樣認識到的他，就不能和外 

在的觀察同日而語了。一個可以自主的人， 

與一件死物有很 大的 分 別 ，他若要啟示自  

我 ，就必須有一顆願意的心，才能把他裡面 

的思想向人敞露；同樣的情況也見於神的敢

示 。我們若真的想認識肿，就必須由神主動 

向我們敢示自己，不然的話，我們仍然只能 

在黑暗中摸索；這就是聖經反覆強調神自我 

啟示的原因。

神的敢示是個人性的 ° 神敢示自己的方 

法 ，包括告訴我們祂的名字，與我們進入立 

盟 約 （C o v e n a n t  )*的 關 係 ，又把自己給我  

們 ，使我們能認識馳。我們認識的神，不僅 

是關於神的一般真理，而是神自己。再 者 ， 

祂自我敢示的方法，是我們能夠認識’能夠 

明白的方法，祂使用之思想與行動的原則， 

都是我們能明白其意義的原則。

在道成肉身之外，有兩種特別敢示的形 

式非常重要：歷史事件的敢示，和神聖語言 

的啟示。首 先 ，福音書中的救事體環饒著神 

在人類歷史中成就的事件來建構，因此經文 

常稱頌神大能的工作。祂把祂的子民從埃及 

為奴之地揉救出來，又差派祂的兒子成就更 

大的救履工作。把神的作為看成是普通事件 

是不夠的，它們並非只是使徒以宗敎洞見看 

成的獨特事件；同 樣 地，我們也不能說，祂 

是藉著事件把自己顧明出來，因為這樣一  

來 ，我們就把事件看輕為只是啟示而已。舉 

基 督 的 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為 

例 ，神在我們及我們的經驗之外行了一件大 

事 ，在這神廣中，神給全人類一個客觀的見 

證 ，就是實證基督為神所膏立的宣稱（徒十 

七 31 ;羅一 4 ) 。耶解一直以來都有神廣奇 

事隨著祂，雖然至終給邪惡的人釘在十字架 

上 ，神卻使祂從死裡復活，坐在神的右邊為 

王 （徒二  22 ~  36 ) 。故 此 ，基督敎呼顧人 

接受它所宣告的啟示，其實都是建基於紫實 

的歷史事件的。

第 二 ，同樣重要的，就是藉著神口中的 

話來作啟示。神向摩西口授律法，又透過耶 

穌基督向我們說話，此外還有透過使徒和先 

知 。神的話與神的工作，在敢示上都占了重 

要 的位置；就如希伯來書的作者說：「神既 

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論列組，就 

在這末世藉著祂兒子曉論我們。J ( 來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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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神的作為若沒有言詞的解釋，雖然仍 

有 意 義 ，但此意義不容易為人完全明白；有 

了神的解釋，我們對於神的旨意及性情就較 

容易了解；這是為什麼神不僅使基督從死亡 

中復活，也向人解釋它的救睛意義，故保羅 

說 ：「基 督 照 聖 經 所 說 ，為 我 們 的 罪 死  

了 。」 （林前十五 3 ) 耶穌不僅是猶太人中 

另一個陶道者，只為了祂的信仰而捨身；祂 

乃是神指派來代替我們所有人的罪而死。神 

賜下的對十字架的解釋，實際上就和十字架 

本身有相同的意義，起碼從我們可以把握其 

意 義 ，從而獲得益處的角度而言是如此。按 

聖經 說，神話語的每一點與神的工作是同樣 

重 要的。敢示是在神的作為內，也在祂的言 

語 內 。

假如我們說，特別敢示傳遞命題式的真 

理 ，而語言的傳遞是來自神，那麼我們自然 

地會希望這些真理至終會記之為文字，以文 

字的形式傳遞下去。假如實況不是這樣，我 

們都會大感奇怪，不要說敢示本身就含有文 

字 的 意 義 ，就是人基本上也具有語言之特  

性 。故 此 ，期望神的啟示以書寫文字的形式 

記 下 來 ，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只有書寫的文 

獻能保留由敢示傳遞下來的亮光，這樣代代 

相 傳 ，讓凡近前來要閱讀膀聽的，都可以得 

著 。這一切都不是假設，因為在聖經內，我 

們看到的，正是記錄了這個自稱為來自神的 

特別啟示。

另 參 ：處 境 化 （Contextualization ) ; 道成 

肉 身 （Incarnation ) ; 聖 經 （Scripture ) ； 

真 理 （T r u t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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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 / 楊牧谷

R e v e l a t i o  s p e c i a l i s特 別 敛 示 參敢示

( Revelation ) °

Revival, Th e o l o g y  o f 復 與 神 學 按更

正敎使用「復 與 」一詞達二百五十年的歷史 

來 看 ，這詞語是指神臨到她的子民，觸摸他 

們的心靈，在他們的生命中加深祂恩典的工 

作 。基本上這是一種發生在羣體的現象，神 

在個別的心靈動工，又在整體上一起發生果 

效 。r 復 興 」在舊 約 有 「救活」 （詩八十五 

6 ) ，和再度與旺（哈三 2 )的意義，其結果 

就是生機旺盛。在近代敎會史，改敎運動、 

英國之福音復與運動、美國第一次和第二次 

大復興，以 至 1904 ~  5年在威爾斯及東非洲 

展開的大復與，都是最具體的例子。美國人 

較多使用 r 復 與 」的狭義意思，即是指福音 

大 會 ，以及像芬尼（C. G. Finney T 一類奮 

興家所做的那種模式的工作，就如他在其甚 

具影響力的名 著《論宗敎復興》（Lectures 

o n  Revivals of Religion, 1835 )所論述的。

■聖經中不斷記有復與的事例，其中所描 

述和期待的聖靈工作都各有不同。在新約聖 

經 ，復興模式可見於使徒行傳記載的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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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與早期敎會的生活，以及使徒寫給敎會 

的書信所論到的屬靈條件。在復興中，神起 

來臨到祂的子民，目的是要人警覺祂的臨在 

(詩 八 十 ；賽六十四；亞二 10 ;另參哈三； 

林前十四 2 4 〜 25 ) ' 以致人無法再躲避祂  

的真實、人無盡的醜惡、罪 咎 ，以及罪惡帶 

來的汚染（徒二 37 ;另參五 1 ~  11 ) 。復興 

運動最重視的信息，乃是福音中救讀的愛， 

和透過十字架而白白獲得的赦免，以及悔改 

結出的善果，作為離開罪惡的證明（其中的 

善果包括向神及人承認 信仰，賠 償 ®欠 人  

的 ，與公開離棄某些惡習），成為一個積極 

又努力的人（太三 5 ~  1 0 ，十一 12 ；徒十九

18 ~  19 ；林後七 9 ~  11 ;雅 五 16 ) 。儘管 

有人的軟弱和撒但的反對（徒 四 ；弗六 1 0〜

13 ) ，神 的 工 作 還 是 迅 速 的 （參帖後三  

1 ) ，就如救履、成聖和推動人傳福音（亞八

23 ；徒二 47 ) 。

第一個奮與神學家可說是愛德筆滋（J. 

E d w a r d s  )•。就在他 親眼 看見 自 己 敎會 在  

1735年 的 復 與 ，和 1740年的大復與後，愛 

德 筆 滋 寫 了 《聖靈工作明顯的印記》（The 

D istingu ish ing  M a rks of a W ork of the 

S p irit of God, 1741 ) ，和《1740 年新英格蘭 

宗敎復興隨想錄》（Tfiougfits on the Revi- 

va l of R e lig ion  in  N ew  England in  1740, 

1742 ) ’以及《論宗敎感情》（k  T rea tise on 

the R e lig ious Affections, 1746 ) ，指出復  

與工作的週期性。他認為復興工作全是神恩 

典的工作，全是神在祂的主權下催生的，像 

一波波的波浪，有它的週期，是神擴展祂國 

度的主要工具。神怎樣開始一個復與的工作 

呢 ？祂會先在我們心內掀起要禱告的心，而 

撒但卻會起來抵抗敗壞，把它變成一種異端 

的 反 律 法 狂 熱 運 動 。俄 爾 （J. E d w i n  Orr, 

1912 ~  87 ) 是一個記錄復興運動的出色學  

者 ，一生持守愛德筆滋的原則。

芬 尼 的 亞 米 紐 （A r m i n i a n  )*及伯拉糾 

( Pelagian )*神學給他留下空間，使他能夠 

接受愛德華滋對復與的分析，並且稱之為復

與的定律，那就是敎會的禱告、悔改和尋求 

神 ，這便能保證聖靈沛然而降，賜下復與的 

恩 福 。就如農夫的撒種及護理會保證收成一 

樣 ，神的恩慈也會供給尋求祂的人。自芬尼 

之 後 ，人認為只要神的僕人願意付上懇切的 

禱 告 及認 真 的 悔改 ，神就願意隨時賜下復  

興 。這思想在福音派圏子中十分流行；不過 

現實卻是，這方程式未必常常有效。

最近流行的看法有點不一樣。人認為使 

徒行傳那種強而有力的基督敎應該是一常  

規 ，只要我們把障礙如不信、錯 信 、冷漠與 

罪惡除去，並且向著準確目標努力以赴。這 

看法似乎有點亞米紐之神觀的傾向。有人認 

為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就像 

原本的五旬宗運動〔Pentecostalism )*，是近 

代的復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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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P.

Revolution, Theology of 革 命 神 學

革命原屬政治名詞，指以一種社會制度取代 

原有的社會制度；因此它不僅是敵對政黨之 

間的權力轉移，也是指以一種新方法來管治 

社 會 。革命團體相信，只要我們能改變價值 

體 系 ，和創造新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就能除 

去現今社會的不公義和衝突。

很多時候革命都和口號有關，最流行的 

有 「自由、公 平 、友 愛 」，與之相關的還有 

馬克斯的鬥爭、恩 格 斯 （Engels ) 之國邦的 

衰 落 ；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勢必自取其亡，以 

及 托 洛 斯 基 （Trotsky ) 之不斷與國家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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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 爭 （參 馬 克 斯 主 義 與 基 督 敎 ， M a r x i s m  

a n d  Christianity* ) 。革命皆源自人對烏托  

邦的夢想，相信人可以成為歴史的助產士， 

把一個全新的人類社會接生下來。

革命神學可以包括或揉合下列三主流： 

它可以對革命之基礎、本質及應用作出有系 

統的神學反省；它可以把基督敎信仰中具革 

命的成分提取出來；它也可以幫助敎會對當 

下之革命潮流作出適切的回應。

雖然嚴格來說，具現代含義的 r 革 命 」 

詞食是十八世紀才有的，不過在這之前，政 

治的突變卻常發生。這種政治情況的改變有 

時是由神學思想引發出來的，像英國 1 3 8 1年 

的 農 民 起 義 ，十 五 世 紀 初 葉 的 他 泊 派  

( Taborites，此為極端胡司派），十六世紀 

德國的閱斯特革命〔Miinster Revolution ;參 

極 端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Radical )*]， 

以及十七世紀清敎（Puritan )•英國之平等靈 

修 派 和 掘 土 靈 修 派 （Levellers an d D i g 

gers ) 。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加爾文主義者  

( Calvinists )* 和耶穌會 （Jesuit )* 修士都認 

為在某些情況下，反叛是合乎公義的。

十九世紀的敎會幾乎全然反對由法國革 

命冒出來的概念，只有少數是例外，如 ：神 

學 家 包 厄 琪 （Br u n o  Bauer, 1809 ~  82 ) 和 

史 特 勞 斯 （D. Strauss )*，他 們 均 曾 ( 1830 

年代末期）屬於一個極端的政治組織，叫做 

「年青的黑格爾主義者」。摩 里 斯 （F. D. 

Maurice f 、金 斯 黎 （C. Kingsley ) 與其他 

人 在 1 8 5 0 年 組 成 基 督 敎 社 會 主 義  

( Christian Socialism )*黨 ；而十九世紀末  

美國的饒申布士  (. R a u s c h e n b u s h  f 和瑞士  

的拉週斯（R a g a z  ) ，都是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 )*運動的領袖。

在 本世紀，起碼有四組人發展過基督敎 

的革命思想。托 尼 （R. H. T a w n e y ,  1880 ~  

1962 ) 原是英國經濟學家，本於基督敎的基 

礎來對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作了深入的批  

判 ，成為西方世界甚具影響力的思想家。捷 

克 的 神 學 家 荷 漢 瑪 加 （Josef L. H r o m a d -

k a ， 1 9 6 9年 卒 ），是二次大戰後挑戰基督  

徒要面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中，最重要的代 

表 人 物 。非洲及亞洲的神學家，對非殖民地 

化及國家解放運動對基督敎信仰的衝擊作過 

探 討 。最 近 ，拉 丁 美 洲 （參 解 放 神 學 ，Li- 

beration Th eo l o g y * ) 和 南 非 （參 黑 人 神  

學 ，Black T h e o l o g y *  ) 的敎會領袖對新法  

西斯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的 E 迫 ，作出嚴厲 

的批判，他們在神學上對社會改變亦有深副 

的反省。

舉命神學有一些共同特性。首 先 ，在社 

會出現劇烈改變之際，大敎會通常會採取隔 

岸觀火的態度，革命神學與這種不參與的立 

場會大力鞭键他們認為神學反省應以窮人的 

真實處境為起點（參貧窮與財富，Poverty 

an d Wealth* ) 。.再 者 ，他們認為社會分析是 

基督徒必須做的閨釋工作（參釋經學，Her- 

meneutics* ) ，以在特殊的情況下，將順服 

具體地表現出來。最 後 ，他們認為神學工作 

與意識的委身是不能分割的，因為沒有一種 

學科對社會鬥亭可以保持中立的態度。

這些革命神學均能認同下列各基本課  

題 ：种把以色列人從埃及為奴之地釋放出來 

的 故事 ，被公認為神在整個歷史（History )* 

中 解 放 人 類 工 作 的 代 模 （參 神 學 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神繼續垂聽那些受 

政府欺壓之人的呼聲，也不會向人之硬心屈 

服 。

公 平 （參 公 義 ，Righteousness‘ ) 是認 

識神之中最重要的綱目，那是祂站在受欺 K  

者一邊要做的工作。只有那些 r 與窮人站在 

同 一 陣 線 」的 人 才 能 真 正 認 識 神 。耶穌  

( Jesus )*以祂的生命和事工開展神的國， 

正是把神的公義化為「肉身」，現於人前。 

祂清楚表明神要接救窮人脫離欺 K 的意願， 

祂為了抗柜宗敎與政洽權力綜合的架構而捨 

去 生 命 ；基 督 的 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卻顯明神勝過死亡一切的力量，可 

粉碎今生經濟與軍事的偶像，新的公義與公 

平會降臨人間，為人帶來希望。



Richardson, Alan 996

革命神學代表基督徒回應人類择脫継 

綁 ，謀求經濟和政治自決的渴望；它顯明聖 

經的神不容許人濫用權力，把無自衛能力的 

窮人壓碎成塵。它用社會學的詞資來表達神 

遂救的工作，相信耶麻已釋放出一種新的能 

力 ，可以把* 眼看來是無敵又封閉的政治和 

經濟體系擊破。

革命神學家的靈感來自一個盼望，就是 

認為更美好的世界可以在歷史中實現。他們 

並不認為歷史必定會如此發生；它會如此發 

生 ，純是因為有一羣人相信神的能力大過地 

上置人於死地的勢力，而他們正是為此挣扎 

求變的人。

這 種 神 學 反 省有 兩項 明顧 的錯 誤。首 

先 ，在政治分析的領域，他們常混靖了診斷 

與 醫 療 。解決窮人水深火熱的方法，並不是 

自動地從準確分析現況而來。今天邪惡的存 

在 ，遠較它在政治與經濟的制度和政策為廣 

為 深 。

第 二 ，新社會也是由人組成的，人若不 

經 過 耶 穌 基 督 得 新 生 命 ，靈 性 得 到 重 生  

( Regeneration )*，新社會也不可能誕生 ° 

但 是 ，新 約 聖經 強 調 恩典 （G r a c e  )*，它能 

幫助人過一種無我之愛（L o v e  )*的生活，沒 

有 罪 咎 （Guilt f 、敗壞與自私，這些在革命 

神學都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在革命神學中， 

恩典似乎被看為一種人能力 ( P o w e r  f 之外 

的 附 加 品 ，是 用 來 輔 助 自 然 界 （Nature )* 

的 ；亦即是說，只有當人不能勝過抗拒改變 

之能力的時候，才需要恩典。我們承 認，革 

命會帶來改變；但更肯定的是，這種改變不 

會帶來人性真正的變易。人若沒有神的恩典 

在 我 們 裡 面 工 作 ，一切改變都只會在制度  

上 ，因此亦是暫時的。

另 參 ：政治神學（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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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on, Alan 李 察 遍 （ 1905 ~

75 ) 聖公會重要的神學家和合一運動的領 

袖 ，也 是 英 國 領 導 聖 經 神 學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T 最重要的人物。李察遥是二十世 

紀中下時期對系統神學和哲學神學一個主要 

的貢獻者。他早期的作品，像《福音書上的神 

廣故事》（ The M irac le  S to ries of the Gos

pels, London, 1941 ) 、《工作的聖經敎義》 

( The B ib lic a l D octrine of Work, London, 

1952 ) 以及創世記和約翰福音的解經書，均 

集中於重新發現聖經信息的特殊及統一。較 

專門的《新約神學導論》（ In troduction to the 

Theo logy of the N ew  Testament, London, 

1958 ) ，和 他 所 編 輯 的 《聖 經 神 學 詞 * 》 

( Theo log ica l W ordbook of the Bible, 

London,  1950 ) ，均有極廣的影響力。這兩 

本書都是當代聖經神學的重要作品。

李察遍較學術的神學作品把神學從當代 

流 行 的 實 證 論 （Positivism f 和經驗主義  

( Empiricism )*分 開 來 ；這主題自《基督敎 

護敎 學》（ C hristian  Apologetics, London, 

1947 ) 開 始 ，到他最重要的一本書，是班普 

頓 講 座 （B a m p t o m  Lectures )*的 作 品 ：《聖 

與 俗 的 歴 史 》（H istory, Sacred  and Pro

fane, L o ndon,  1964 ) 。後一本書的特別之  

處 ，乃在把歷史（History )*看作是一個可以 

解 釋 聖 經 宣 道 （K e r y g m a  ) "的 護 敎  

( Apologetic r 講 壇 ；他 運 用 像 狄 爾 泰  

( Dilthey T 及 戈 林 吳 特 （R. G. Colling- 

w o o d ,  1889 ~  1943 )等史家的概念來解釋啟 

77̂  ( Revelation )*、復 活 ( Resurrection )*， 

和神在這世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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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神學界和哲學界關心的問題，已經 

越過了李察遞當日努力的範圍，特別是在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T 及 認 識 論  

( Epistemology )*上 面 ，這就更使李察遍的

作品在今日看來像是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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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ghteousness公義 「公 義 」一詞的

基 本 意 義 及 其 有 關 詞 黃 ，皆從希 伯 來 文  

sedeq M ^  , 在 七十 士 譯 本 （Septuagint )* 

通常譯作 d ika io s yn e，故此它並非指一種抽 

象的公義或美德，而是指在一個羣體內的公 

正 立 場 ，和由此而發的正直行為。英文譯作 

righteousness ’包含了兩個不同的字根在  

內 ：第 一 個 是 「對 的 」、 「公 義 的 」

( righteous ) ； 第 二 個 是 「公 平 」

( justice ) 、 「稱 義 」。 中 文 譯 作 「公 

義 」，是把這兩組詞的意義揉合來用，表達 

一種正確、公 平 、正直的意思，這與希伯來 

文在語意學及神學上揉合二者的用法非常接 

近 。

舊 約聖經 （新約用法之所本） 由兩方面 

的思想構成公義的特別意義：

1.法 庭背 景 ：即指一個人之身分與法庭 

之判決相互關聯。希伯來法庭沒有設立檢察 

官 ，一切案件均由原告直接控告被告；公義 

也 者 ，即法官宣告原告或被告勝訴。法官判 

案的標 準是 神 立 盟約 （C o v e n a n t  )*的律法 

( L a w  f ，故 此 「公 義 」就 有 「行為符合約 

的要求」這 意 思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從人 

的日常行為看出他在立約上所處的身分。再 

者 ，法官或君王均需符合不同的公義要求： 

他必須以公平斷案，意思就是他要忠於律法

和 （或 ）盟 約 ，必 須 定 邪 惡 為 罪 ，沒有私  

心 ，以及維護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人。這些 

不 同 的 「公 義 」含 義 ，應可說明為什麼七十 

士 譯 本 有 時 用 cWca/'osyne不 是 翻 譯 神这eq  

及同源之詞，而是譯其他的字根，如 Ije se g  

( 恩 典 、立 約 之 恩 ）、 m/SpSf ( 審 判 、公 

平 ）等 。

2.與法庭揉合一起的立約背景：這是因 

為 律 法 ( T o r a h  ) 乃是立約之本 ° 雖然有時 

神看來是以色列人在律法上的對頭，但更多 

時候 神是 法官 或君 王 ，而以色列人是原告  

( 控告她的仇敵），或 被 告 （因不守約而受 

審 ）；那時人便訴諸神的公義，以此為據， 

祈求祂極救自己的子民；因為馳在立約時申 

明自己會如此作。倘若不見神採取行動（如 

在被虞期，後來的瑪略比叛變，和主後 7 0 年 

耶京失陷），此時期的作者就會說神的公義 

正審判祂有罪的子民，或說祂延岩審判仇敵 

是合乎公義的，目的是再絵他們時間悔改 ; 

曰後當祂重建祂的子民時，就顯出祂是公義 

的 ，或說祂要更新所立的約來顯出公義（但 

九 ；拉 九 等 ）。約伯記可說是一駒長長的法 

庭訴訟記錄：約伯述說自己的公義，假想神 

是他的原告，後來才發現他不能把神帶上法 

庭 。首兩章顯出撒但（參魔鬼與鬼，Devil 

a n d  D e m o n s *  ) 才是真正的檢察官，而約伯 

的三個朋友無意中則成了檢察官的助理。

這兩個背景（法庭和立約）合 起 來 ，便 

成了耶穌時代猶太敎的立約神學。 r 公 義 」 

的 意 思 ，就 是 屬 於 約 的 ，其範晴皆由妥拉  

( T o r a h  ) 所 界 定 ，而其盼望乃是，神按祂 

的公義在歷史中行事，特要為祂的子民昭雪 

平 反 ，施行公義；亦即是證明他們的確是祂 

的 子 民 ，而方法乃是把他們從仇敵的手中径 

救出來。這一系列的思想在馬太福音表達得 

最 清 楚 ；在 那 裡 ，神的公義應是神的救續計 

畫 （太 三 15 ) ，和祂子民在約上的責任（太 

五 2 0 ，六 1 ) 。同樣 地 ，路加亦很看重這思 

想 ，強 調 不 同 事 例 中 主 角 的 「公 義 」立場 

( 路一 6 ，二 2 5 ，二十三 50 ；徒十 20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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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聖經會稱耶麻為 r 公義者」’因為祂是神 

棟 選 的 、在 盟 約 上 的 真 正 伙 伴 （如 ：徒三 

1 4 ，七 5 2 ，二十二 14 ；雅 五 6 ) 。猶太人相 

信神要按公義審判世界，這信仰不斷在新約 

出 現 （如 ：帖後一 5 ~  6 ;羅二 1 ~  16 ;來 

十二 23 ) 。不過表達得最完備的還是保羅， 

他特別在羅馬書解釋神的公義。

保 羅 認 為 猶 太 人 關 乎 神 公 義 的 問 題  

( 即 ：倘若這世界的創造者正是與以色列立 

約 的 神 ，為什麼以色列仍受欺 K ? ) 已得解 

答 ，那就是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事 實 上 ， 

這答案迫使整個問題要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 

出 來 ，那就是猶太人與外邦人一樣，同是罪 

人 ，同是耶穌為之犧牲和復活的對象。保羅 

宣 告 說 ，福音說明神站在公正的位置，儘管 

外表看來好像不是如此：她守了與亞伯拉罕 

立 的 約 ，正面處理了罪的問題，無私地採取 

了行 動 ，將來還要如此行，並且保守那些無 

助地向祂求碑潤的人（羅一 16 ~  1 7 ，二 1 

〜 16 , 三 2 1 〜四 25 ) 。換句話說，神顯出 

的 「公 義 」，正與一個立約的主及法官的公 

義 相 符 ，因此亦能夠預言末日審判的判斷  

( 羅二 1 ~  16 ) ，並 在 今 天 宣 布 （羅 三 21 

~  26 ) > 一切相信的人都已經在約的羣體內 

(參稱義 ，Justification"* ) 。

「神的公義」是神賜予人類的概念，源 

出於奥古斯丁（ Augustine )*，在近代神學界 

則是透過路德而再受董視。路德反對當時流 

行 的 「普及的義」 （ ius titia  d is trib u tiva  ) 思 

想 ，因為按這裡的 iu s titia  (早見於武加大拉 

丁文本 ） ，它與羅馬書一 1 7 的了解不一樣， 

認為神的義不可能僅止於賞善罰惡；路德提 

出的另一解釋，同樣容易引起誤解，因為他 

把注意力從神對約的忠誠，轉移到較注董人 

的 地位 。在路德之後，更正敎神學大體上又 

返 回 「普及的義」 ；因為神是公義的，必須 

賞 善 罰 惡 ，而耶穌基督正滿足神公義之要  

求 。

按 新 約 的 看 法 ，神 的 子 民 的 確 是 有  

「義 」的 ；厳 格 來 說 ，它不是神的義（但另

參林後五 21 ) ，乃是一個法庭宣判勝訴之人 

所當有的地位。在立約的情況下，這就差不 

多表示具有「聖約會員」的 身 分 ，並顯出公 

義的行為（如 ：緋一 11 ) 。保羅與當時猶太 

人的辯論時用詞非常小心；對那些以血緣來 

靈定立約羣體的猶太人，保 羅 說 ，他們完全 

不明白神的義是怎麼一回事（也就是不知道 

神的公義會成就什麼事，又要怎樣成就祂的 

約 ），而只在尋求自己的義（也就是說，只 

有猶太人才是 立約 會員 ）。但在神的計畫  

中 ，基督把這身分賜給一切願意相信福音的 

人 （羅 十 3 ~  4 ; 另參保羅，P a u l " ) 。

故 此 ，聖經討論的公義，基本上實在是 

關於立約的會員身分，以及和這身分相配的 

行 為 。不 過 ，這些經文的解釋乃根據我們看 

神是創造者和全地的審判者，神子民要反映 

出神性情的這些神學觀點，故由這些看法引 

伸出神喜悅的公義，和祂為這世界所定的計 

畫 等敎導，也是合理的。敎會不僅要成為新 

人類的榜樣，也要成為神至終要使公義臨到 

全地的媒介。較古老的神學常不能充分反映 

這 思 想 ，部分原因是強烈的個人主義作祟， 

另一個原因是完全分割了敎會與世界，結果 

引來一些極嚴厲的批判，像某些解放神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的 坪 擊 。他們把  

「公 義 」提升到成為一種抽象的美德，是完 

全不合乎聖經的（如只有公義的聲音，沒有 

憐俩的心腸）。不過這不應欄阻我們重建一 

種平衡的世界公義，並且把它放回敎會的敎 

導與生活中。

參考書目

論 「公平」：馬素爾著，《神旨’人治》’蔡鄭寶 

玻譯’證主 ' 1990 (P. Marshall, Thine is  the K ing- 
dom : A B ib lic a l P erspective  on G overnm ent and 
P o litic s  Today, Basingstoke, 1984)； R. J. Mouw, 

P o litic s  and the  B ib lic a l Dram a (Grand Rapids, 
MI, 1983); N. Wolterstorff, U n til Ju s tice  and 
Peace Em brace (Grand Rapids, MI, 1984) ;尤達 

著 ，《耶穌政治》，廣湧祥譯’宣道’ 1990 ( 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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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der, The P o litic s  o f Jesus’ Grand Rapids, MI,
1972)。論 r公義」的 書 目 ，參 稱 義 （Justifka- 

tion)*。

N.T.W.

Rights, A n i m a l 動 物 權 利 今天愈來愈

多人關心人類與動物界的正確關係，最為顯 

著的是英國解放動物陣線（An i m a l  Libera

tion Front ) 的暴力行動，以及由愛護動物組 

織刊印數量極多的文字，討論實際上及哲學 

上人與動物之關係的理論。很 可 惜 ，福音派 

人士並沒有嘗試從聖經的角度，整理出人與 

動物界之關係的模式。

此等疏忽不是輩經所認許的，因為聖經 

亦有討論這方面的經文。事實上在早期農業 

社 會 ，人與動物世界的關係是非常親密和平 

常 的 ，毋怪乎創世記開頭部分用這麼多篇幅 

來討論它。亞當領受的職分是要管理if獸和 

大 地 （創一 2 6 〜 30 ) 。儘管這段經文用的  

希伯來詞語在他處含有君王強迫列國為奴， 

或端酒棒，甚至是強蔡的意思，我們卻不應 

該 像 6 0 年 代 的 環 保 人 士 ，如 麥 哈 （Ian 

M c H a r g  ) 和 白 林 （L y n n  W h i t e ， 1907 年 

生 ）般 ，說這表明了認同人菅轄非人類世界 

和搶掠環境資源。「管 轄 」二字不能望文生 

義 ，必須從這幾章聖經的上下文來解釋。神 

派給亞當的職分是園丁，照顧神的創造，並 

使它出產豊盛（創二 15 ) 。再 者 ，就如擴拉 

德 ( G. v o n  Rad ) 說的，人按著神的形像受 

造 ，表示他與世界的關係非常密切，「就像 

一個大 有能力 的君王 ，為要表明疆士屬於  

他 ，就造自己的像豐立在該處，即使他人不 

在 ，其他人也知這地是屬於他的；同樣 地 ， 

人就是神的造像（按神的形像被造），置於 

大 地 。他其實只是神的代表，蒙召去管理及 

執行神對大地的主權」（Genesis, London, 

1961, p. 58 ) 。這個意思就是，人管理大地 

只是跟隨神公義的管理，舊約命令人畜均要 

在安息日休息就是很好的說明（出二十三

1 2 ) ；它又容許人在安息日 a 救 動 物 ，及當 

牠 們 工 作 時 照 顧 牠 們 的 福 利 （申二十五

4 ) 。 「義 人 顧 惜 他 牲 畜 的 命 」 （绩十二  

10 ；英文修訂本是作 r 義人照顧他牲畜的需 

要 」）。在神與挪亞立的約，動物也是其中 

一分子（創九 8 〜 17 ) 。

在這基礎上，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 

人應該看顧動物，卻不應該為自己的利益來 

使 用牠們 ；但這不是聖經整體的敎訓。聖經 

把動物交給人，讓人可以活活的使用牠們， 

或礙殺以作食物，卻不能忘記由始至終動物 

都是屬於神的，不是屬我們的。創 九 4 的流 

血表示挪亞可能認識到，動物的生命是神的 

恩 賜 ，不是他能任意處理的。巴 特 （Barth ) 

甚 至 說 ，我們若不承認動物是屬於神，不屬 

於 我 們 ，反倒任意殺害牠們，就是犯了「謀 

殺 」動物的罪（C D  III.4, pp. 353 ~  5 ) 。

有人認為創九2 只是神對墮落的人類愛 

吃肉而有的權宜之法，不過我們不能從經文 

找到這樣的證據；新約對吃肉的看法亦沒有 

這思想的痕跡。基督清楚地指出，離婚規矩 

是 「因為人硬著心才有的」 （太 十 九 1 ~  

9 ) ，因此不是理想的安排；但耶解自己吃魚 

( 路二十四 43 ) ，而且極可能也吃肉，如在 

逾越節的筵席，這暗示我們也可以這樣吃。 

當 保 羅 說 「若 感 謝 著 領 受 ，就沒一樣可棄  

的 」 （提前四 4 ; 另參林前八 7 〜 10 ;羅十 

四 1 〜 4 ) ，他可不是在提倡道德的素食主  

義 ；他不正是說，基督徒也可以吃肉嗎？

耶穌清楚地告訴我們，雖然神照顧天空 

的飛鳥和地上的走獸，然而祂最愛的仍然是 

人 （太六 2 6 ’十二 1 2 ) ;這和動物權益運動 

所 說 ，人與動物是有同一價值的看法是不一 

樣 的 。對他們來說，人間終極的罪是利用動 

物 ，殘忍地對待牠們只是罪加一等而已。對 

基督徒來說，我們雖然可以使用動物，叫牠 

們受不必要的苦卻不應該。但不應該受的苦 

是什麼呢？若說動物也有免受痛苦的權利， 

在人與獸的權利有衝突的情況下，這樣的爭 

議是無益的。更符合聖經立場的乃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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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責任使動物免受不必要的苦，但更大的責 

任是減輕人類的苦難。故 此 ，為醫療而用動 

物作試驗，是可以說得通的，為化駐品叫動 

物受苦卻不可接受。不 過 ，聖經原則與實驗 

室和農業上使用動物這些問題異常複雜，不 

能 在 這 裡 處 理 ，可參《基督敎與動物權益》

( A. Linzey, C h ris tia n ity  and the R ights of 

Animals, L o n d o n ,  1987 ) 。我 們 可 以 這  

樣 總 括 ：人 在 「負 責 任 的 管 家 職 分  

( Stewardship f 」下 ，可以使用動物的。

另 參 ：人 類 學 （Anthro p ol o g y  ) ；創造論  

( Creation ) °

參考書目

A. Linzey, A nim al R ights (London, 1976); 

idem . The S tatus o f A nim als in  the  C h ristia n  
T ra d itio n (Birmingham, 1985); idem , C h ris tia n ity  
and the R ights o f A nim als (London, 1987); D. L. 
Williams, 'Assault and Battery’，T h ird  W ay 9:7 
(July, 1986), pp. 25 〜 8; R. Griffiths, The Human 
Use o f A nim als (Bramcote, Nottingham, 1979).

D.L.W.

Rights, H um a n人 權 為了避免空洞的

意識形態思想，我們需要一個明確的定義： 

人權的意思就是承認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  

體 ；它們不包括人屬於某個團體而有的那些 

權 利 ，如政治投票權，只單單包括他或她本 

身 自 具 ，而毋須社羣賦予的權利。人權站在 

各種形式之極權的對立面—— 不管是政治  

的 、工業的、工會的或敎會的皆如此。

人權思想最早從文藝復與的人文主義  

( H u m a n i s m  )*得著精神動力；那種人文主 

義 指 出 ，人基本上是自由、自主和自決的。 

洛 克 （L o c k e  )•和 康 德 （Kairt )*把這些思想 

變成一個自由國家的政治條件，也就是說， 

國家要保障個別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就必須 

儘量不千預社會。這思想又被轉變成所謂古

典 理 論 之 經 濟 條 件 ，像 史 密 斯 （A d a m  

Smith, 1723 ~  90 ) 、李 嘉 圖 （Da v id  Ricar

do, 1 7 7 2 〜 1823 ) ，以及近代的弗里德曼  

( Milton F r i e d m a n ， 1912 年 生 ）及其他

人 ，都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夫。這種自由、 

個人的國家觀念，常混雜了或明或隱的自然 

神 論 （D e i s m  )•。他 們 說 ，假如我們讓社會 

和經濟的力量自由地運作，就像一隻「隱形 

的手」在 領 導 ，社會自然能夠和諧地建立起 

來 。

從基臀徒的角度來思想及整理人權問  

題 ，是頗近代才開始有的事；然而人權的思 

想卻是久遠的事。從聖經的角度來看，人權 

並不是建立在人的自由上，而是在敢示真理 

上 ： 1 .人 是 創 造 （Creation )*之道的果子  

(創一 2 6 〜 27 ) ，這可以從耶穌基督之身 

分及工作得到肯定（羅八 29 ; 弗四 24 ;西一

15 ) ；他 們 旣 有 神 的 形 像 ( I m a g e  of 

G o d  f ，創造者就賦予他們尊厳和價值（.創 

九 6 ; 雅 三 9 )  ： 2.他們由同一具創造力之  

道 所 呼 召 和 裝 備 ，作 神 創 造 的 管 家  

( Steward* ; 參創一  2 8 ，九 1 、 2 ; 詩八 6 

〜 9 )  ; 3.為此緣故，他們本身具有一種動 

力和責任，即在神面前要對自己和對別人克 

盡 其 職 （太二十二  3 5 〜 40 ) 。他們要封社 

羣盡此責任，有時甚至需要逆社羣之意願來 

盡此責任（如 ：徒 四 1 9 ，五 29 ) 。他們有時 

甚至需要和國家（參王上二十一  3 ；徒十六 

37 ) 或 家 庭 （參太 A  21 — 22 ) 對 立 ，來爭 

取權利。

個人化的自由與人權思想，在十九世紀 

曾在西方許多國家實施，可惜他們沒有如想 

像的産生和諧的局面。因為它們只是一種制 

度 ，卻不能為每一個人都預備一個得自由的 

基 礎 ，特別是尉勞苦大眾；其結果就産生出 

無産階級 ，一種最違反人性的過程。於是導 

致 需 要 政 府 立 法 ，以保障勞工及他們的家  

人 ，免受不人道之工作環境所侵害，或被資 

本 家 剝 削 工 資 ，以保障他們最低的生活水  

準 。這過程在第二次大戰後就加快起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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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是如此；於是一種基 

本的改變發生了，他們不僅立下條例保障工 

作 環 境 ，還尋求空間可以讓工人有較大的發 

展 。

結果怎樣呢？除了傳統那些權利外（像 

宗 敎 、良 心 、意見的表達、出版、結 社 、財 

產 分 配 、法律前人人平等及個人安全等自  

由 ），更有新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人權， 

其中有些還寫入國際公約內，像聯合國的人 

權 宣 言 (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 u m a n  

Rights, 1948 ) ，或更具積極作用的歐洲人權 

公 約 ( E u r o p e a n  Convention o n  H u m a n  

Rights, 1953 ) ，以及其他幾個國際公約。這 

些新權利包括生命、食 物 、衣 著 、住屋的權 

利 ，人 身 體 的 整 全 、健 康 保 險 、失業救濟  

金 、老年退休金、敎 育 、參與文化活動，及 

工業民主的權利等。

現 在 問 題 的 核 心 是 ：誰可保障這些權  

利 ？絕大多數人會說，這是國家最基本的責 

任 。整個人權發展起碼引發了下列結果：1. 

社會的個體化，甚至解體現象開始出現，結 

果產生一種「一體化」的 過 程 ；2. —種本於 

盧 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 〜 78 ； 

參他的 r 社會契約」論 ）的精神 ，以自由和 

平等的名義出現的極權式民主；3.否認社羣 

生活中有一種基本的多元和相異，可見於家 

庭 、工 業 、工 會 、文化團體、藝術團體、學 

校 、敎 會 、大學等。此等組織在人類獲賦予 

的一般文化條件下（創二 15 ) ，都有特別的 

工作目標和責任。人權只能在一多元、非極 

權的社會才能充分體現；在 那 裡 ，人各有自 

由結社和表達的權利，也可以從一個社羣轉 

到另一社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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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De.

Ritschl, Albrecht 立 敕 爾 （ 1822 —

89) 德 國 系 統 神 學 家 ，曾在波昂大學  

( 1852 〜 6 4 ) 及 :哥丁根大學 （Gottingen, 

1 8 6 4〜 89 ) 任 敎 。透過他自己的作品及學  

生 ，特 別 是 赫 爾 曼 （H e r r m a n n  )*及哈納克  

( H a r n a c k  T，顯示出立敕爾很可能是在士  

來馬 赫 （Schleiermacher )* 與 巴 特 （Barth )* 

之間最重要的歐洲更正敎神學家；至 少 1875 

〜 1 9 3 0年期間肯定是如此，那是自由派神學 

( 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Liberal

ism an 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  ) 的全 

盛時代。

立敕爾跟隨康德（K a n t  )*的腳縱，拒絕 

?̂ 上學論到有關神的知識，強調宗敎上的倫 

理 因 素 。人不能在祂本身認識祂，只能透過 

祂 在 人 當 中 的 工 作 來 認 識 ，那就是立敕  

爾 論 稱 義 （Justification f 及 復 和  

( Reconciliation )*的基礎，二者是向著神的 

國度邁進的。立敕爾這個理論是在他三冊的 

《基督敎稱義論及復和論》（ The C hristian  

D octrine of Justifica tion  and R econc ilia 

tion, 1874; E T ,  Edinburgh, 1900 ) 閨 釋 的 。 

立 敕 爾 拒 絕 某 些 宗 敎 經 驗 （Religious E x 

perience T , 認 為 士 來 馬 赫 的 「絕對■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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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 太 過 主 觀 ，甚 至 認 為 神 秘 主 義  

( Mysticism )* 和敬虔主義 ( Pietism )"* 都太 

個人 化而應加以拒絕，因為他們是非道德  

( amoral ) 的 ，也不見得特別屬於基督敎。 

立敕爾認為惟有透過福音為耶穌作的見證， 

和耶穌立志為世人成就神的旨意，引進神的 

國 ，人才能認識祥。立敕爾給神的國定義： 

為 「人透過以愛為主導之行動所組成的社  

羣 」，在這意義之下，耶鮮對我們才有「價 

值 」 ，成為我們的良師益友；祂又顯出基督 

敎 有 兩 個 中 心 ，一個是以稱義與復和為核  

心 ，另 一 個 則 是 上 常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立敕爾被人批評為只具備倫理的稱義及 

復 和 觀 ，卻 不 是 宗 敎 的 ；他 了 解 的 路 德  

( Luther )*，和 鄂 圖 （Otto )*所理解的很不 

一 樣 。他說一切宗敎敎義都只是一種「價值 

判 斷 」，不是肯定就是否認人的價值。很多 

人對這判語都難以接受，因為他似乎把事實 

與 慣 值 、歷史與解釋、客觀及主觀的救恩斷 

然 分 割 。不過他又強調稱義與復和的董要， 

認為它們的核心基本上是在敎會，而不是在 

信徒 心 中 ；這樣立敕爾又似乎比士來馬赫那 

種個人的樂觀主義更向前邁進一步。透過赫 

爾 曼 ，立敕爾可能還對巴特之基督論及他決 

意要寫《敎會敎義學》有一定的影響。

不 過 ，巴特自己卻常強調他與立敕爾和 

立敕爾派是全然不同的。1 9 1 4年八月，他看 

見自己的神學老師竟然支持德國宣戰，就更 

肯定他們的神學是走錯了路，把德國文化和 

神國的價值危險地混在一起。不過就算立敕 

爾神學的確看錯了神的國是屬乎此世，他卻 

準 確 地 指 出 ，神的國的確是耶解敎導的核  

心 °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巴特反對立敕爾神 

學 ，是 非 常 聞 名 的 一 件 事 （參 Protestant 

Theo logy in  the N ine teen th  Century, L o n 

don, 1972 ) ，不過仍不清成充分的理由去否 

定 立 敕 爾 在 其 他 方 面 對 緋 學 界 的 影 響 。 

譬 如 說 ，立 敕 爾 的 「價 值 判 斷 」概 念 ，對

布 特 曼 （B u l t m a m i  ) * 之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神學就功不可沒，但不是 

那麼為人留意。潘寧博（P a n n e n b e r g  )*是近 

代少數神學家中，承認立敕爾在基督論上有 

開創性的功勞，說 他 r 是以歷史耶穌的神性 

問 題 ，來 建 立 他 的 基 督 論 」 、Jesus-God  

and Man, Philadelphia, 1968, p. 37 ) 。潘氏 

以仔細的工夫研究立敕爾，陳列出合邏輯的 

異 見 ，和巴特研究士來馬赫神學的態度一  

樣 。

另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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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Robinson, John Arthur Thomas 羅賓  

遍 （1919 ~  8 3 ) 聖 公 會 主 敎 及 神 學

家 ，作品眾多，內容常引起爭論。羅賓遥最 

主 要 的 貢 獻 是 在 新 約 研 究 、系 統 神 學  

(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f 、 護 敎 學  

( Apologetics f 、基 督 敎 倫 理 學 （Ethics f  

及 禮 儀 學 （參 禮 儀 神 學 ， Liturgical 

T h e o l o g y *  ) 。開 始 的 時候 ，他是劍橋克萊  

爾 書 院 （Clare College ) 的院士及敎務長  

( 1951 ~  9 ) 。他作薩 S 克 （S o u t h w a r k  ) 

副 主 敎 ，及 幫 助 武 利 赤 （W o o l w i c h  ) 敎區 

時 ，得了大名聲；後來成為劍橋三一學院的 

敎 務 長 （ 1 9 6 9〜 83 ) 。他寫了《對神誠實》 

( Honest to God, London, 1963 ) 一 書 ’銷 

售超過一百萬冊。此書原本想用現代人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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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方法來解釋基督敎信仰，卻掀起厲害的 

反對浪潮，大多數敎會都不能接受它，結果 

羅賓邁成了英國最出名（也可能是最極端） 

的神學家。

他最重要的貢獻還是在新約研究；出乎 

意料之外，在此方面他許多思想都相當保守 

( 以現代批判學的標準來說）。在一連串對 

約 翰 福 音 的 研 究 〔他 預 備 以 班 普 頓 講 座  

( B a m p t o n  Lectures T 來S 表 ，卻在預備中 

去 世 ；參 The P rio rity  of John, ed. J. A. 

Coakley, London, 1985] ，他指出此福音書  

的 兩 項 必 須 條件 ：它有歷史根據和很早成  

書 。在《重訂新約成書日期》（Redating  the 

N ew  Testam ent L o n don, 1976 ) ’ 他說四  

卷福音書全是在耶路撒冷被毀前（主 後 70 

年 ）成 書 的 ；此 外 ，他對其他問題亦表達了 

同樣保守的看法。

從 另 一 角 度 而 言 ，《耶穌與祂的来臨》

( Jesus and H is Coming, London, 1957 ) 

也是一本深具影響力的書。他在此書說，耶 

鮮並 '沒有敎導或盼望祂會再來（參末世論， 

Eschatology* ) ; 《末 後 ，神》（In the End, 

God, London, 1950 ) 提 倡 一 種 普 救 主 義  

( Universalism f 。他的敎會論屬於聖禮派  

(參 T h e  Body: A  S t u d y  in Pauline T h e o 

logy. 1952 ) ；他的倫理學主張以愛反對律  

法 ；而他的基督論（Christology )*及基本神 

學 則 屬 於 現 代 派 （參 The Human Face of 

God, London, 19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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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W . G .

Roman Catholic Theology 羅 馬 天 主

敎 神 學 不 同 的 神 學 派 系 在 敎 會

( C h u r c h  f 很早期使出現，但在第一個一千 

年 內 ，基本上它仍是合一的，不管其間蘭過 

什麼分裂（Sch i s m  )*、異 端 （H e r e s y  )*多次 

激烈的爭辯。在這期間，羅馬敎區顯得日益 

重 要 （參敎宗權制，P a p a c /  ) ；到了十一 

世 紀 ，她那具權威的宣稱慢慢成形，也愈來 

愈強調某些敎義。但只有當敎會至終在 1054 

年分為東方與西方（「大分裂」）後 ，我們 

才能準確地用上「羅馬天主敎神學」一 詞 ； 

而十六世紀在改敎運動（Reformation )*與 

復 原 敎 （Protestantism )*的決裂，只是更凸 

顯她的特性而已。

羅馬天主敎神學的範圍太廣，不容易撮 

述 。我們首先要分開哪些是羅馬敎廷的敎  

導 ，哪些是不同學派表達的意見。敎會官方 

敎 導 機 構 （Magisten'um  ) 的敎導頗為單調  

又可預測，不及不同學派那樣多采多姿。舉 

例 說 ，中世紀 時敦 司 . 蘇 格 徒 （D u n s  S c o 

tus r 的 門 徒 就 與 阿 蜜 那 （T h o m a s  

A q uinas )*有很大衝突。把不同學派的意見 

飯 別 ，是羅馬主敎及大公會議（Councils )• 

的工作，這工作在天特會議（Trent, Council 

of*, 1545 ~  63 ) 使發揮影響力；敎廷在此會 

議不僅堅守立場，嚴拒更正敎的挑戰，還對 

許多在中世紀神學辯論過的問題加以咒祖； 

然而即使在那時，很多問題遺是沒有定案。

就算是敎宗的宣告及議會的定義，都被 

看作受歷史的條件限制，它們需要敎會活的 

權 柄 ( Authority )*不 斷 給 予 新 解 釋 和 引  

伸 ；這便為敎會的設釋留下頗大的彈性，不 

過對 非 天 主 敎 徒來 說，這難免令人感到困  

惑 。這又指出天主敎神學一個基本的要素， 

意即它強調中央委任的祭司權柄，特別是負 

責全球敎會的羅馬主敎，他是得到主敎院支 

持 的 。

雖然不同派別的天主敎神學家有不同的 

解 釋 ，但 大 體 上 他 們 同 意 使 徒 統 緒  

( Apostolic Succession )*的載事必須維持下 

去 ，要全時間事奉 （Ministry ),的人必須按 

著彼得的承傳體系，又在羅馬敎廷認可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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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下 ，接受按立。聖禮的恩典是透過祭司傳 

下 來 的 ，因此對敎會的生命具有很大的權  

柄 。梵歸岡第二次會議（1962 ~ 5 ) 決定努 

力重建平信徒（Laity T 的地位，這是敎廷常 

掛在口頭，卻沒有什麼實際行動的議題；敎 

會仍是緊握在聖職人員手中，而聖職人員的 

權 柄 ，又是緊緊地建基於他們對祭司定下的 

敎 義 。

不過天主敎與基督敎內其他大傳統也有 

許多相同的地方：羅馬天主敎接受同一聖經 

( Scripture )*為 標 準 ，雖然她也包括次經在 

內 ；她 同 樣 接 受 早 期 敎 會 的 信 經  

( Creeds )* ；她相信三位一體（Trinity T 的 

敎 義 ，以及耶鮮基督（Christ )•的种性 。不 

過他們對敎會之敎導權柄看得很高，使他們 

能 本 於 敎 義 發 展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D o c 

trine T 的理由，從聖經引伸出好些天主敎會 

之外人士不能接受的敎義；十九世紀的紐曼 

( N e w m a n  T 曾為此作了相當清楚的解釋。 

這也說明為什麼外人不能接納的敎義，天主 

敎人士仍能說是來自聖經；馬利亞的無姑受 

孕和升天的敎義，正足以說明此點（參馬利 

亞 ，M a r /  ) 。敎宗無誤的敎義，只使這個 

問題更複雜而已。

早期中世紀肿學主要是在修道院的背景 

下 發 展 出 來 （參 修 道 神 學 ， Monastic 

T h e o l o g y *  ) 。本篤修道院〔約 5 4 0年 ，參本 

篤及本篤傳統 （Benedict an d  the Benedic

tine Tradition f〕的影響至為深 遠，他們的 

r 祈禱時刻」 （'divine office’，是指在特定 

時刻敬拜 ） ，就是他們一整天工作、研究及 

祈禱的能力泉源。在這種背景栽培出來的神 

學 ，必然是以追求聖潔及委身為目標。到了 

十 一 世 紀 ’經 院 哲 學 （Scholasticism )*與 

起 ，天主敎神學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是 

一種新的研究神學的方法，一般均以安瑟倫 

( A n s e l m  T為 其 始 祖 ，但其中有些原則卻  

可上溯至奥古斯丁（ Augustine )*。它認為理 

性在某個程度，仍可以引導人認識信仰的真 

理 ，因此信仰即使是對不信的人，仍能顯出

它是合乎理性的。安瑟倫不是一個惟智論  

者 ，他認為信心仍遠超乎理性。

亞 伯 拉 德 （Abelard )*為經院派整理出 

許多他們會遇上的問題，他們至高的成就乃 

是十三世紀阿査那的《神學總論》（S u m m a  

Theologica ) 。後來人重新發現亞里斯多德 

( Aristotle )*的 作 品 ，就把神學變成了科學 

的 一 種 ，嚴格劃分理性與信仰；哲學則變成 

了神學的工具，隨之而來的結果乃是：神學 

與經驗愈來愈分隔開來。阿蜜那對天主敎神 

學間接的影響是：對一個預備全職當神父的 

人 來 說 ，哲學訓練所占的位置遠比聖經訓練 

重 要 ，直到近年來這種情況才得到改善。

哲學的理念很快就會過時，但倘若它被 

神 學借用，得到聖化，就可能會成為一個厳 

重的問題。舉例 說，彌 撒 （M a s s  r 的 「變質 

說 」 （Transubstantiation )*認為所用之餅與 

酒是基督真實的肉和血。這思想原本是用來 

糾正過分執著字面意思的精神，結果卻產生 

了完全相反的後果。到了改敎運動，它更成 

了爭辯的主要題目。天主敎主張不管眼見的 

是 什 麼 ，彌撒中神父所獻的仍然是作為祭牲 

的基督。雖然今天大多數天主敎徒都不贊成 

此 說 ，但他們用的禮儀文仍然是：「我們獻 

上基督」。近代神學家認為亞里斯多德哲學 

中 之 「物 質 」 （substance ) 和 「偶 性 」

( accidents ) 的 概 念 ，並不適宜用在神學  

上 °

改敎運動的神學爭辯中，最核心的問題 

是 恩 典 （G r a c e  )*的性質 。其中情況相當複 

雜 混 亂 ，因為大家的用詞含義不一樣。當天 

主 敎 說 到 稱 義 （Justification T 時 ，他們把 

成 聖 （Sanctification )*也包括在內，但更正 

敎則清楚地分開二者。天主敎神學早就關注 

人 自 由 （參 基 督 徒 的 自 由 ， Freedom,

Christian* ) 的 問 題 -----在 救 恩

( Salvation )*的事情上，人若是一個負責任 

的個體，他的角色是什麼？責任又是什麼？ 

天特會議* 就是希望澄清這一類的問題。天 

主敎認為這些會議是大公會議，它們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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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禮 （Sacram ent f 共 有 七 個 ，都是基督設 

立 的 ；此 外 亦 肯 定 了 變 質 說，聖經與傳統  

( Scripture a n d  Tradition )* 具 有 同 等 權  

柄 ，作為了解真理的來源，敎會有權決定聖 

經該怎樣解釋等。它反對改敎運動的立場， 

其 影 響 力 甚 至 遠 超 過 梵 i f岡第一次會議  

( 1 8 6 9〜 70 ) 的時期，又深深影響天主敎反 

對十八世紀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T 的 

立 場 。

近 代 天 主 敎 神 學 的 發 展 包 括 禮 儀  

( Liturgy f 運 動 、敎 父 （Patristic f 研 究 ， 

然楼是聖經研究。梵講岡第二次會議為合一 

運 動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的對話創造 

了 新 機 會 ，也 為 拉 丁 美 洲 的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立下了 根 基 。

在天主敎神學的核心，是對敎會及其權 

柄的獨特了解，敎會對敎導聖經的權柄高於 

聖經及其證釋，而祭司的權柄又足以控制敎 

會的聖禮生活。不過個別人士對這等問題的 

看法有很明顯的分別，連像梵歸岡第二次會 

議這一類义件，都可以從中看出其差異。天 

主敎敎會不是不能改變，事實上她常處於發 

展的進程中；反倒是她將要往哪一方向走， 

才真是叫人難以測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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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C.

Rom antic ism 浪漫主 義  「浪漫主義」

一 詞 ，差不多在人思想與行動的毎一個範圍 

都可普遍應用一 宗 敎 、哲 學 、歷 史 、政 

治 、詩 詞 、建 築 、音 樂 、藝 術 。儘管它使用 

的範圍廣闇，要為它下個準確又叫眾人滿意 

的 定 義 ，可 不 是件容易的事情。按羅維宰  

( A. 0. Lovejoy, 1873 ~  1962 ) 的 說 法 ，

「它可以用在那麼多的地方上，以致當它只 

是單獨一詞時，就什麼意義都沒有了，不能 

再發揮一個語言記號的功用」 （’O n  the Dis

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s', 1924; repr. in 

E s s a y 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Baltimore, 

M D ,  1948 ) 。要為這詞找一個眾人都同意的 

定 義 是 非常 困難 的，因為就算在同一學科  

內 ，它也有許多不同的定義；在不同國家， 

或不同年代，它的用法就有改變。然而撒開 

這些複雜的問題，人愈來愈接受這詞語的意 

義 涵 括 很 廣 ，從十 A 世紀末到整個十九世  

紀 ，是個遂漸受人重視的原則和概念；連羅 

維 宰 都 說 1780 ~  1 8 3 0是 「浪漫主義的時  

代 」。

我們稱之為「浪漫主義者」的那些人， 

極少會這樣看自己，並不喜歡自己是屬於浪 

漫主義運動的一分子，因為他們最珍惜的浪 

漫主義原則乃是：獨特性與個人性；他們另 

一個共同的特徵乃是拒絕古典主義。什雷該 

爾 （A. W .  v o n  Schlegel, 1767 ~  1845 ) 在 

1809 ~  1 1 年 間 ，刊出了一系列的文章，比 

較浪 漫主義與古典主義，認為二者是對立  

的 ，其 中 之 分 別 就 像 「有 機 的 —— 機械  

的 」，和 「創新的一 模仿現實的」。對一 

些人來說，二者之分別猶如死與生的不同。 

生命和存在的意義，是在重新發現無限，以 

及在人的個性中尋覓那些非理性的因素。

浪 漫 主 義 強 烈 反 對 敢 蒙 運 動  

( Enlightenment )**那 些 惟 理 因 素 ，認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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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完全歪曲了屬靈層面的性質，很可能會把 

人 對 靈 界 的 與 趣 也 徹 底 摧 毁 。科爾雷基  

( Coleridge )*識諷敢蒙運動那種永遠缺席的 

神及機械化宇宙的思想，並指出為神的存在 

找 理 據 是 錯 誤 的 ；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把重心從惟智的敎義分  

析 ，轉 到 個 人 的 感 覺 或 經 驗 ；而 布萊克  

( William Blake, 1757 ~  1827 ) 及華茨筆斯 

( William W o r d s w o r t h ,  1770 ~  1850 )則把 

自然界再次描續成一個花園，人可在其中感 

受到神的同在。創造者是遍存萬物的，因為 

祂就是賜予生命的力量。

同樣的臨在精神見於他們對人的了解； 

浪漫主義者認為人是無限的一部分，字宙的 

無限環繞著人，卻不會淹沒他。人能意識無 

限 ，甚至參與無限，無限本就在每一個人的 

能力之內。啟蒙時期以推論之理性設下的限 

制 ，浪漫主義者以某種特別的能力或功能越 

過 ；紐 曼 （J. H. N e w m a n  )*稱這種能力為  

「推斷 力 」，科爾雷基稱之為 r 理 性 」 （與 

「了 解 」有 別 ），士 來 馬 赫 稱 之 為 「感 

覺 」。按科爾雷基的說法，這種功能使人可 

以 洞 察 r 無形的實體，或屬靈動象」 ；理性 

是超越的意念之源頭。斜士來馬赫來說，祥 

學就是讀出我們的經驗。

浪漫主義為我們帶來許多發人深省'的問 

題 ，特別是關於宗敎之本質。對肿學來說， 

它帶來的助益主要有三方面：第 一 ，它要求 

神學家要從根本開始，再度評估真理與語言 

的 關 係 ；第 二 ，它要求我們重整昔日那種所 

謂宗敎經驗與真理語言的關係；第 三 ，它嚴 

厲又具說服力地批判了昔日那些所謂不能改 

變的神學代模（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此 

等代模已栖綁神學家好幾百年了。

另 參 ：士來馬赫 （Schleiermach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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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of F a ith 信 仰 準 則 參 信 經

( Creeds ) 。

Russian Orthodox Theology 俄羅斯

東 正 敎 神 學 在整個東正敎神學傳統中， 

俄羅斯東正敎神學有它自己發展出來的特  

性 。

1.從開始到大約1 8 0 0年

a .歷史背景

波蘭和俄羅斯這兩個人口最多的斯拉夫國家 

歸 主 ，是 由 9 6 6 年 波 蘭 王 子 梅 什 科 一 世  

( M i e s z k o  I ) 的受洗，以及二十二年後基輔 

的佛拉地米大王子 ( G r a n d  Prince Vladimir 

of Kiev, 979 ~  1015 ) 的洗禮開始。這兩個 

不同的信主經歴看來分別不大，但對後來發 

展出來的兩種神學，卻有深遠的影響。波蘭 

人透過西方說拉丁語的基督徒接觸基督敎， 

日後亦以拉丁作其取向，至終溶入西歐的文 

化 。俄羅斯卻是透過 r 羅 馬 」帝 國 （或作拜 

占庭帝國 ）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接觸基督敎， 

那裡說希騰語。最早去斯拉夫的希腿宣敎士 

區 利 羅 （Cyril, 826 ~ 69 ) 和 麥 托 丢  

( M e t h o d i u s，約 815 ~  85 ) ’ 發明了一種 

字 母 （Glagolithic alphabet ) ，成為俄羅斯 

及好幾個斯拉夫語所採用的區利羅字母之先 

驅 。區利羅翻譯之壁經及禮文，成了古敎會 

中使用斯拉夫語的基礎，這種語言有一個時 

期廣為流行，就算是今天，有些斯拉夫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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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會的禮儀仍然繼續採用。使用斯拉夫語證 

明對赢取斯拉夫人民歸信基督有莫大的幫  

助 ，但是後來卻成了阻止俄羅斯羣眾接受神 

學和禮儀的障礙。

從佛拉地米信主後七百年至十八世紀， 

俄羅斯敎會本身沒有出過什麼有分量的神學 

作 品 ，儘管俄羅斯敎會有著非常豊富的倫理 

及屬靈生活。造成這種不毛現象的因素有幾 

種 ’最 顯 著 的 有 二 ： 1 .希 騰 之 敎 父 學  

( Patristic T h e o l o g y  f 豐富的成果，都譯成 

斯拉夫語了 ； 2.首 先 在 1 0 5 4年君士坦丁堡 

與羅馬分裂，跟 著 1 2 3 7年 起 ，俄羅斯有兩個 

世紀之久受蒙古人統洽，後來在 1 4 5 3年君士 

坦丁堡又為信奉回敎的士耳其所攻陷，俄羅 

斯自此就一直與外面的世界隔絕，特別是西 

方世界。大量希腿的屬靈及神學作品譯成斯 . 

拉夫語 ，使俄羅斯敎會覺得原文創作有點多 

餘 。此 外 ，俄羅斯被孤立起來，使她不知道 

神學是科學的一支，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十 

七世紀。

不 過 ，有一件事很早便在俄羅斯神學占 

一重要席位，即第一個非希腹的基輔大敎長 

艾拉里 昂（Ilarion，活 躍 於 1037 ~  5 4 年 ） 

寫了一部信條，並 於 1 0 5 1年發表一篇經典請 

章 「論 律 法 與 恩 典 」 （’O n  L a w  and 

G r a c e' ) 。這篇講章似乎把將來勾畫出來  

了 ；艾拉里昂把俄羅斯放入救恩歷史，並賦 

予 她 一 個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的 角 色 。 

再 者 ，艾拉里昂採取了一種日後變得非常典 

型的俄羅斯立場，是關乎信心與善功的——  

一種特別強調信心是全備足夠的理論，和一 

種異常重視善功的態度，尤其著重苦修主義 

( Asceticism )*和慈善事業 ° 但像艾拉里昂 

這種具原創性的作者，在往後幾個世紀均無 

以為繼。

當 莫 斯 科 大 王 子 伊 凡 三 世 （Ivan III, 

1462 ~ 1595 )把俄羅斯從蒙古人手下解放出 

來 的 時 候 ，君士坦丁堡卻倫陷在士耳其手  

下 ，俄羅斯與莫斯科便成了新權力中心，並 

自許要替代君士坦丁堡而起。俄羅斯敎會大

量採納希騰的神學（參東 正 敎 神 學 ，East- 

ern O r t h o d o x  Th eol o g y *  ) ; 但一直到兩世 

紀 後 ，她感受到更正敎改敎運動的震遺，和 

天 主 敎 想 藉 反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來擴張的 K 力 ，才覺得 

要發展自己的神學傳統。伊凡與拜占庭的公 

主帕萊奥洛 格絲 （Z o 6  Paleologus ) 結 婚 ， 

她是拜占庭最後一位君主的涯女；伊凡亦因 

此而負起了要領導一個倫陷王國的責任，使 

敎會的傳統能繼承下去。普斯科夫的費盧輝 

( A b b o t  Filofei of P s k o v ，約活躍於  1540 

年 ）曾以神學的角度解釋這種連續性。伊凡 

的繼承人是 S 西 里 三 世 （Vassily III, 1479 

~  1534 ) ，是第一個稱作 「沙 皇 」 （tsar ) 

的 俄 羅 斯 帝 王 ，此名源自羅馬及拜占庭的  

r 凯 撒 」（‘caesar’）；他亦取了拜占庭的雙 

魔作帝國的徽號。費盧輝把新的沙皇比作新 

羅 馬 （亦 即 君 士 坦 丁 堡 ）的創立人康士坦  

丁 ，並且這樣寫信給他：「兩個羅馬已然傾 

倒 ，第 三 個 卻 已 站 起 來 ，將 不 再 有 第 四  

個 」。這意味俄羅斯神學開始為沙皇服務， 

而促成這種情況也不是完全無跡可尋，部分 

原 因 乃 是 ：俄羅斯神學是從君士坦丁堡而  

來 ，不是從羅馬而來，而君士坦丁堡一直都 

是 由 基 督 徒 作 王 的 〔除 了 叛 道 者 猶 利 安  

( Julian the Apostate ) 短 促 的 統 治 ， 361 

~  3〕，自建都到 1 4 5 3年倫陷都是如此。結 

果 ，君士坦丁堡的大敎長一直都不能稱為整 

個基督敎國度的元首，像羅馬敎宗那樣，因 

為他一直是站在 r 神 聖 」君主及其半神聖職 

權的陰影之下。莫斯科主敎長的席位是 1598 

年建立的，使東方主敎長的數目回復到早期 

敎會的五個（不再計算羅馬的數目在內）。

b.神學發展

讓我們返回神學的問題。西方神學界以拉丁 

文 為 主 ，神學自十一世紀便一直是豊盛又多 

元 的 ，出 了 不 少 大 師 級 人 物 ，像安瑟倫  

( A n s e l m  f 、亞 伯 拉 德 （Abelard f 、阿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nas f , 和 敦 司 . 蘇格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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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u n s  Scotus )*，以及其他較次級的人物。 

值俄羅斯神學是用斯拉夫語的，以君士坦丁 

堡為目 標，因著多年伏在蒙古人的極下，缺 

乏西方的刺激，只有希臓神學作其土壤，而 

希騰 神學 非 常 保 守 ，又只集中在神秘主義  

( Mysticism )*和 苦 修 生 活 ，俄羅斯神學就  

有點營養不足的問題了。這段時間東方並沒 

有出現如西方經院神學（Scholastic )*那樣 

豐富的果子。

自君士坦丁堡陷於士耳其的手下起，俄 

羅斯神學不能再指望君士坦丁堡可以給它什 

麼 指 示 ，羅馬敎廷開始向俄羅斯敎會下功  

夫 ，希望把她收入自己勢力範圍之內；羅馬 

敎廷為俄羅斯神學定下方向幾達兩個世紀， 

這工程亦得到某些天時地利的因素協助，譬 

如現今俄羅斯的西部，昔日是屬於波蘭的， 

或更準確地說，是屬於波蘭一立陶宛聯邦的 

立陶宛部分；波蘭大部分的貴族都接受更正 

敎的改敎運動，但不久又改變主意，重回天 

主敎的懷抱。天主敎會重得波蘭後，出版了 

大量宣傳品，迫使正統敎會作出反應。王子 

奥 斯 杜 斯 基 （Prince Konstantin Ostrozh- 

sky, 1526 ~ 1608 ) 成立了一間出版社，出 

版翻譯過來的拜占庭神學作品 ; 到了 1581 

年 ，還出版了第一本完整的斯拉夫聖經，稱 

為奥斯杜聖經（Ostrog Bible ) 。

波 蘭 一 立 陶 宛 王 區 門 特 三 世 （K i n g  

Z y g m u n t  III ) 於 1 5 9 6 年 在 布 雷 斯 特  

( Brest ) 召開了敎會會議，其結果就是成立 

了 布 雷 斯 特 聯 盟 （U n i o n  of Brest ) 的敎 

會 ，這個敎會承認敎宗為最高權威，不過卻 

保 留 自 己 的 語 言 及 禮 儀 等 ，稱 作 「復合敎  

會 」 （Uniat C h u r c h  ) ，其信徒則稱作 Uni- 

a t e s，屬東正敎的支派。其後果可說是好壞  

參 半 ，因為這樣一來，起碼就先把區門特版 

圖內的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置於敎宗的領導 

權 下 。不問而知，反動這聯盟的大有人在， 

其 領 袖 是 克 里 特 人 路 週 立 （Cretan, Cyril 

Lucaris, 1572 ~ 1638 ) , 當時是君士坦丁堡 

的 主 敎 ，後來則是亞力山太主敎。路伽立曾

花五年時間在波蘭一立陶宛，目的就是阻止 

東正敎屈服於羅馬之下。路週立的身分正足 

以說明在俄羅斯神學發展上，希騰東正敎與 

更正敎思想的相互牽引作用；而俄羅斯神學 

的特點是接受性強於創造性，並且長於反應 

多於採取主動。

路题立留在波蘭一立陶宛期間，更多認 

識了更正敎〔主要是改革宗（R e f o r m e d  j*〕神 

學及神學家；結果他在俄羅斯和近東便大力 

推動更正敎的思想，使俄羅斯神學與更正敎 

連上關係，長達兩個世:紀 ，同時間亦引發出 

三方面的衝突。俄羅斯神學努力淨扎的是保 

存東正敎傳統的特色；有時與更正敎連為一 

線 ，對抗羅馬夭主敎的勢力，有時在天主敎 

的 影響下對抗更 正敎 ，有時則同時反抗二  

者 。由 1 4 5 3年君士坦丁堡的倫陷，到 1801 

年之沙皇亞力山大一世登基，可以說是一個 

時 期 ，因為自此以後，這個具魅力的統治者 

讓更正敎的影響力居於宗敎領導的地位。亞 

力山大一世深受德國與波羅的海諸國的更正 

敎敬虔主義（Pietism )•，和末世論思想的影 

響 ；至 終 ，亞力山大對更正敎的支持及對聖 

經 的敬 虔，促成十九世紀俄羅斯東正敎神學 

開花結果。

在奥斯杜斯基及路 a 立之後的十七世  

紀 ，出現了東正敎最偉大之神學家：彼 得 . 

摩 吉 拉 （Peter Mogila, 1596 ~  1646 ) 。生 

於摩爾多冗 ( M oldavi a  ) ，在波蘭之述勒西 

亞 （Galacia ) 的拉丁學校利沃夫（L ’v o v  ) 

受敎育；於 1 6 4 0年出版頗近更正敎思想的東 

正敎正統信經，此信經為另一克里特人敛利 

哥 （Melitios S y r i g o s，約 1667 年 卒 ）所翻 

譯和修訂，抹去了頗多更正敎的痕跡；1643 

年的 雅西 議 會 （S y n o d  of Jassy ) 接納救利 

哥的修訂版為東正敎的信經。摩吉拉在 1645 

年遺出版了「小問答」，似是為了回應敛利 

哥删去他信經的部分；他還寫了一本《禮儀手 

冊》（Euchologion ) ，此二書均想在俄羅斯 

敎會推展更正敎的思想。這情況直到十七世 

紀末都沒有改變，使俄羅斯神學在不改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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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天主敎及反更正敎的立場下，仍然受更正 

敎思想的影響。

莫斯科敎長尼肯（Nikon, 1605 ~ 81 ) 

於 1 6 6 0年修訂東正敎的禮儀書，引致 「舊禮 

儀派」（raskolniki，直譯是「失落者」）的 

反對和後來的分裂。值得注意的是，此階段 

主要的爭辯都不是本於神學分歧，而是與禮 

儀的不同看法（「舊禮儀派」很快就發展出 

一 種苦 修、分離及千禱年主義的神學，不過 

這已越過本文處理的範圍了）。

彼 得 大 帝 ( T sar  Peter the Great, 1682 

~  1721 ) 努力把俄羅斯的宗敎西化，事實上 

他是希望把整個俄羅斯的生活西化。莫斯科 

有一小撮神學家抗拒俄羅斯敎會走向更正敎 

的 路 ，其中具代表的有伊艾夫斯基（Stefan 

lavorsky, 1 6 5 8〜 1722 ) ，他一直為彼得大  

帝所賞識，可是在 1 7 1 3年出版了反更正敎的 

《信心的磐石》（K a m e n '  v e r y ) 後 ，他的書 

就被禁。彼得大帝認為伊艾夫斯基反對更正 

敎 ，就等於把俄羅斯拘禁在過去，不讓她發 

展 ，故他轉向基輔（當時在俄羅斯手上）的 

普 羅 科 波 維 奇 （Feofan  Prokopovich ) 求 

助 ，以抗柜伊艾夫斯基的勢力。普氏是當時 

典里的俄羅斯神學家，很倚重兩個正統的信 

義 宗 神 學 家 ：昆 斯 得 特 （J. A. Quenstedt, 

1617 ~  88 ) 和格哈 得 （Joh a n n  E. Gerhard, 

1582 ~  1637 ) 。 普 氏 在 《神 學 導 論 》 

( Introductio a d  T h e o l o g i a m  ) 跟隨更正敎 

的 傳 統 ’把 舊 約 次 經 （Ap ocry pha,  the O ld  

Test a m e n t  )*排除於正典之外。但在他最重 

要的作品：《論罪人在基督內白白得稱為義》 

( O n  the Gratuitous Justification of Sin

ners through Christ J e s u s  ) ，他就不接受  

更正敎論到意志受拘禁的觀點。他 說 ，我們 

雖 然 「只 因 信 得 救 」，信 心 卻 永 不 是 「孤 

單 」的 ，必須有善工相伴，就像六百年前艾 

拉里昂所說的一樣。

當時圍繞著伊艾夫斯基的一班莫斯科神 

學 家 ，反對普氏的做法，他便在彼得大帝的 

要求下，在 1 7 2 1年起草新的敎會憲法，稱為

《敎會法》（Ecclesiastical Regulations ) ，

廢除了宗主敎制 （patriarchate ) ，而 以 「神 

聖議會」代 之 ；此舉無疑是把敎會完全置於 

帝王的控制之下。當時德國數學家萊布尼狂 

( G. W .  Leibniz )*很看重敎會合一，他造訪 

彼得大帝並對他說，俄羅斯命中注定是要做  

中國與歐洲的中保。可惜萊布尼狂未能召開 

一個由彼得大帝作召集人的大公會，使彼得 

成為第一個基督徒帝王，君士坦丁大帝的繼 

承 人 （就如普斯科夫的費盧輝在一個世紀前 

所 預 言 的 ） 。德 國 敬 虔 派 （參敬虔主義 * ) 

神學家及敎育家富朗開 （Francke )*的影響 

力沒那麼引人注意，卻更為深遠；他透過俄 

羅斯境內少數德國人，和那裡的瑞典戦俘發 

揮 影 響 力 。富 朗 開 工 作 的 地 點 是 哈 勒  

( Halle ) ，那裡已成敬虔主義的中心，俄羅 

斯的外交家往返西歐時總會到哈勒探訪富朗 

開 。

後 來 到 了 十 A 世 紀 ，莫 斯 科 學 會  

( M o s c o w  A c a d e m y  ) 的 院 長，及後來成了 

莫 斯 科 主 敎 （非 宗 主 敎 ！）的 利 夫 辛  

( Platon Levshin, 1737 ~ 1812 ) ，再把普 

氏的更正敎傾向加深；像普氏一樣，他主要 

也是依靠信義宗神學家昆斯得特。雖然利夫 

辛是按著正統的傳統來否定「敎宗 制、加爾 

文主義和信義宗主義」，稱它們為「毀滅的 

異 端 」，但他不少敎義的解釋與信義宗的觀 

點 卻 很 接 近 ，譬 如 說 ：看聖經為惟一的權  

柄 ；敎 會 不 是 一 個 組 織 ，而是一個信徒羣  

體 。不 過 利 夫 辛 的 主 要 作 品 （ Ort h o d o x  

T e a c h i n g  or a  Brief Christian Theology, 

M o s c o w ,  1765 ) ，可說是最早以俄文建立的 

神學系統（有兩本英譯：R. Pinkerton, T h e  

P r e sent State of the G r e e k  C h u r c h  in 

Russia..., Edinburgh, 1814; G. Potessaro, 

T h e  O r t h o d o x  Doctrine of the Apostolic 

Eastern Church, L o ndon, 1857 ) 。這個時  

候 ，絕大多數俄羅斯的神學敎育及作品均緊 

緊跟隨西方的模式（包括羅馬天主敎的和更 

正 敎 的 ），但這種進口的神學，只不過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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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草木一般虚弱，無法在俄羅斯泥土上扎 

根 。直到這時期末了，麥維迪斯基（Juvenal 

M e d v e d s k y ,  1767 ~ 1809 ) 才寫下第"■本俄 

文的系統神學。

俄羅斯神學一直都有一種特性，就是含 

有極濃厚的神秘及實用色彩，不像西方神學 

那樣抽象和注重推測。在俄羅斯敎會內，一 

個苦修士的影響力比一個企圖向更正敎看齊 

的神學家更大，比如下列兩個修士：沙當斯 

克 的 聖 提 孔 （St T i k h o n  of Zadonsk, 1724 

~  83 ) ，和 維 利 科 夫 斯 基 （Paisy Velich- 

kovsky, 1 7 2 2〜 94 ) 。提孔放棄了沃羅涯日 

( V o r o n e z h  ) 的主敎職，而選擇了沙當斯克 

的修道院；他本於對基督受苦的黙想，整理 

出一套實用的愛的倫理，一生在推廣這套倫 

理 。維利科夫斯基則為拜占庭敎會的靜坐派 

( H e s y c h a s m  )*靈修生活注入新生命力；這 

種靈修生活在俄國信徒中一直十分流行。維 

利科夫斯基用斯拉夫語寫了一本靜坐派的靈 

修 手冊 ，名叫《愛善》（P h iloka lia ) ’強調一 

種個人強烈地要奉獻給耶穌的心，方法是不 

斷 重 複 「心 禱 」或 r 耶穌禱文」，內容只有 

短 短 一 句 ：r 主耶穌基督，神 的兒子，開思 

可憐我吧！」

在凯  S  种 一 世 （Catherine the Great, 

1762 ~  9 6 ) 期 閩 ， 雖 然 互 助 會  

( freemasonry )那種包容各敎的精神一度占 

了上風 ，俄羅斯敎會不久又再投入神秘主義 

的 懷 抱 ，對俄羅斯在末日扮演的角色極感興 

趣 ° 德畜醫師容一施蒂林（Jo h a n n  Heinrich 

Jung-Stilling, 1740 ~  1817 ) 對俄國神學這  

種民族主義的思想不無影響，他認為敵基督 

透過法國革命來蟲惑人心，一切真信徒都要 

B 集在東方，即俄羅斯，來抵抗敵基督。這 

個思想最早由基輔大敎長艾拉里昂於 1 0 5 1年 

提 出 ，也就是說俄羅斯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引 

入末日時代，這思想經過七百多年後仍聞其 

迴 響 ；亞歷山大一世甚至被看為啟示錄A  13 

的 「一個廣飛在空中」。不 錯 ，看俄羅斯是 

末日一個舉足輕重之角色的思想，在沙皇時

代 和 共 產 政 權 時 代 （以一 世俗的說法提  

出 ），以至今天，仍是清晰可辨；就是在西 

方 ，我們也會視她為一反面的角色，不是作 

神的助手，乃是以末日反對神或敵基督的身 

分出現。

俄羅斯正統神學一直是一股保守的力  

量 ，雖然其中亦保存著若干希騰敎父的思想 

在 內 ，但它老早就視之為傳統的一部分。從 

很早開始，它就具有很強烈的以民族為中心 

的 傾 向 ，認 為 末 日 世 界 改 變 和 救 思 歷 史  

( Salvation-History )*完 成 之 日 ，俄羅斯均 

具有決定性的位置。到了十七和十八世紀， 

俄羅斯神學深受更正敎思想的影響，先是信 

義宗的經院哲學，然後是敬虔主義。在 1453 

~  1 8 0 1年 間 ，俄羅斯神學都說不上有創意或 

獨 立 ，總是借回來的，先是希騰，然後是德 

國 ；不過由始至終，她一直為莫斯科和俄羅 

斯人民爭取在末日所擔任的特別角色，無論 

是 以 「第三羅馬」的 說 法 （普斯科夫的費盧 

輝 ），或以亞洲的歸正（萊布尼狂 ) ，或末 

日的 終極 爭 戰 （容 一 施 蒂 林 ）的說法皆如  

此 。因為俄羅斯神學界從來都不是以創意見 

稱 ，故此亦極少出現什麼異端的思想—— 這 

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俄羅斯敎會經歷七十年 

共產政權的迫害，而仍能存在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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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十九世紀到現在

俄羅斯東正敎宗敎思想最優秀的果子，是在 

十九世紀末結出來的，其根是扎於較開明的 

土 壤 上 ，特別是經過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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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825 ~  55 )那嚴厲管治之後。豊收期的果 

子包括由維利科夫斯基之門生領導的苦修主 

義 得 到 復 興 （具影響 力的 中 心 在奥 天納 ， 

Optina ) ，後來又為薩諾夫的聖撒拉弗（St 

Serafim of Sarov, 1759 ~  1833 ) 豊富地閨  

釋 。由不少敎會領袖領導的神學研究亦甚與 

旺 ，就如莫斯科的菲拉雷特（Metropolitan 

Filaret* of M o s c o w  ) ，和 哥 米 亞 哥 夫  

( Alexis K h o m y a k o v ,  1804 ~  60 ) ' 後者  

的神學基礎是建立在東方敎父的傳統，然後 

自己發展出一種很重視有機合一及羣體的神 

學 〔參 T h e  C h u r c h  is O n e ， Willits, C A ,  

1974 ; 另參大公性（Sofjomosff〕，此為東 

正敎神學最精彩的地方。就 這 樣 ，哥米亞哥 

夫就成了親斯拉夫運動的靈感來源，這運動 

強調俄羅斯東正敎宗敎文化中具創意的地  

方 。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有一個特  

色 ，他們關心國家之社會及政治發展，並且 

以文章和演講來表達意見。到了 I 8 6 0年 代 ， 

大 部 分 源 自 西 方 的 實 證 論 （Positivist 1 思 

想 ，在他們中間建立了橋頭堡；到了十九世 

紀的下半葉，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都因無 

神論而聯合起來，開始對俄羅斯東正敎採取 

批 判 的 態 度 。但 同 一 時 間 ，天才横溢的大  

師 ，像 托 爾 斯 泰 （Tolstoy )*和杜斯妥也夫  

斯 基 （Dostoevsky )*，亦相繼出現。此 外 ， 

東正敎平信徒神學家兼哲學家蘇洛維也夫  

( Solovyov r 則從東正敎傳統採用不同的元 

素 ，建立一個詳備的宗敎哲學體系；此體系 

在某些知識分子圏子內產生頗董要的影響， 

催生了本世紀最重要的一種思潮，稱 作 「新 

宗 敎 意 識 」，或 「俄 羅 斯 宗 敎 復 與 」

( ‘Russian religious renaissance' ) °

蘇洛維也夫可以代表那些對實證論失望 

的哲學家，他們重新返回東正敎一 卻不僅 

是返 回「官 方 」、敎父的那種東正敎，而是 

比較個人的，也是能以信仰來重釋現代實體 

的傳統。蘇洛維也夫對現代科學發展也相當 

認 識 ，盼望能在宗敎哲學體系內加進科學的

成 果 。有人稱他為蘇聯第一個系統哲學家， 

他的體系揉合了批判哲學及東方宗敎傳統的 

元 素 ：經 驗 主 義 （Empiricism )"*、理性主  

義 、神 秘 主 義 、科 學 與 詩 ；這些全牧納在  

「一切實體之總體結合」的偉大構想下。此 

外 ，他亦把十九世紀早期俄國學術生活中， 

兩個最主要的潮流拉在一起：親斯拉夫主義 

和西方主義；他幾乎對二十世紀毎一個非馬 

克斯主義的哲學家都有影響。

蘇洛維也夫那個「積極總體結合」體系 

的基本概念是「神人性」（G o d m a n h o o d )  ° 

神透過道成肉身，把整個受造界都聖化了， 

包括物質在內，整個受造界都努力要與神復 

合 （參 復 和 論 ， Reconciliation, the D o c 

trine of* ) ；這種復合是要藉創造性的愛一  

步 一 步 ，像進化一樣達到，而創造性的愛正 

是三位一體（Trinity ),的原動力。蘇洛維也 

夫有些思想是採自親斯拉夫主義者，像季列 

耶 夫斯 基 ( Kireyevsky, 1806 ~  56 ) 的 「整 

合 知 識 J ，和 霍 米 雅 科 夫 （Ivan K h o m y 

a k o v  ) 的 r 大公性」 （他的意思是指 r 在自 

由聯合下的個別相異」）。他收納這些思  

想 ，給予進一步的發展，使它們全歸納到一 

個必然的結論，以致他的體系容易被評為有 

泛神論（Pantheism )*的思想傾向。

在 1 8 9 0年 代 ，俄羅斯知識分子採取的最 

全備又最徹底之實證論世界觀，就是馬克斯 

主 義 （M a r x i s m  )*，並開始吸引愈來愈多跟  

隨 者 。蘇洛維也夫的體系可以挑戰馬克斯主 

義 ，那 些 對 馬 克 斯 敎 條 式 的 惟 物 主 義  

( Materialism )*失望的人，深為蘇洛維也夫 

所 吸 引 。此 外 ，當時也有一羣敏於政情的自 

由 理 想 主 義 分 子 ，如 司 徒 盧 威 （Pyotr 

Struve, 1870 ~  1944 ) 、 雅 斯 哥 杜 夫  

( Sergei A s k o l d o v  ) 、弗 蘭 克 （S e m y o n  

Frank, 1877 ~  1950 ) 、羅 斯 基 （Nikolai 

Lossky, 1903 ~ 58 ) 、 布 加 哥 夫  

( B u l g a k o v  ) *以 及 貝 德 葉 夫 （N. B e r 

d y a e v  )*，均強調在政治與社會發展中，個 

人有絕對的價值和重要性。這些人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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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輕時都是馬克斯主義者，也曾受批判技 

巧的訓 練 ，結果卻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馬克斯 

主義中的倫理相對主義。他們原本盼望從康 

德 （K a n t  )*尋找出客觀的倫理體系，不 果 ， 

使立刻轉向東正敎的倫理敎訓去尋找—— 不 

是官方的東正敎，而是親斯拉夫及蘇洛維也 

夫的那種具創意的再釋。特魯別茨科伊家族 

中 ，賽 奇 （Trubetskoy, Sergei, 1862 ~  

1905 ) 和 也 夫 根 尼 （Yevgeni, 1 8 6 3 〜 

1 9 2 0 ) 兩兄弟始終是蘇洛維也夫的忠實門  

生 ；不過比他們的師傅更重親「大公性」， 

因此亦更凸顧出個人自由的重要。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新宗敎意識」的 

象徵主義和顔廢的詩人、藝術家及作家都承 

認他們因蘇洛維也夫而獲益良多，不是以他 

為 一 個 哲 學 家 ，乃是視他為一個神祐主義  

者 、詩人和具遠象的人；他們包括梅列曰科 

夫 斯 基 （Dmitri M er ez h k ov s k y , 1865 ~  

1944 ) 、費 羅 索 科 夫 （Dmitri Filosofov, 

1872 ~  1940 ) 、吉 皮 烏 斯 （Zinaida Gip- 

pius, 1869 ~  1945 ) 和 別 雷 （Andrei Bely, 

1880 ~  1935 ) 。在馬克斯主義的體系內，有 

些 人 被 稱 作 r 神 的 建 造 者 」，像 高爾基  

( M a k s i m  Gorky, 1868 ~  1936 ) 和盧納察  

爾 斯 基 （Anatoli Lunacharsky, 1875 ~  

1933 ) ，他們相信社會主義本身一定要變成 

為 宗 敎 。反過來說，著名的哲學家像布加哥 

夫及貝德葉夫均在蘇洛維也夫的影響下，研 

究宗敎中具革命及社會主義色彩的潛質，好 

作號稱為無所不包之馬克斯主義分析之外的 

另一種選擇。

布加哥夫在俄羅斯被稱作基督敎社會主 

義 之 父 ，一直於馬克斯社會主義之外，全力 

尋找一個基督敎的另類選擇，建立了基督敎 

社會主義黨。但 1 9 0 6年 之 後 ，他慢慢發覺俄 

國不可能遂步作出政洽改變，便把愈來愈多 

時間放在神學上，終於在 1 9 1 8年成為敎士。 

貝德葉夫則朝另一方向發展，由康德轉到尼 

采 （Nietzsche )*，形成一個創造性的倫理和 

基督敎無政府主義。

1 9 2 2年 ，超過一百個不認同馬克斯主義 

的知識分子給放遂到西方，其中包括很多蘇 

洛 維 也 夫 的 跟 隨 者 。在 巴 黎 （如 ： St 

Serge ) 及 紐 約 （如 ：St Vladimir ) 相繼成 

立了神學院，一方面為這些被放逐的思想家 

預備地方讓他們繼續工作，另一方面亦可以 

訓練俄國境外新一代的哲學家。奇怪的是， 

當時俄國領導的思想（馬克斯主義）是源自 

西 方 ，而繼續在西方 ffi壯的東正敎哲學卻源 

於俄國的傳統。東正敎傳統及西方天主敎與 

基督敎思想怎樣在 1 9 2 2年之後仍彼此相輔相 

成 ，卻不是本文能處理的了。

1 9 2 2年之後被放遂的人物，最具影響力 

的 是貝 德 葉 夫 。奇妙的是.，他來到西方之  

際 ，正是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日受歡 

迎 之 時 ，二者自然是相得益彰；貝德葉夫的 

思想基本上是存在主義與末世論的。從親斯 

拉夫主 義，他學會了重視個體，個人是一個 

具創造力的靈，與社會化之 r 中産階級」所 

充當的角色不一樣。貝德葉夫分別出兩個層 

面的真體 ：靈 ，那是活的和自由的；本性或 

本 體 ，是被動 的，也是 墮 落 （Fall )*後的產 

物 。人性中那種自由又具創造力的神的愛， 

正是人及世界得救的來源。

布加哥夫那種成熟的哲學繼續朝著不同 

的方向邁進；他看受造的世界是整體結合的

一 部 分 ，由 「智 慧 」 （Sophia ) -----指神的

智慧—— 連 結 ，成為創造界的原理。世界與 

神仍然有所分別，但 r 智 慧 」則把二者聯結 

起 來 ，因此智慧亦有分參與神聖和受造界之 

本 性 ，而智慧亦成了世界與神之外的第三  

位 ，由此我們不難想像出三位一體之外的第 

四位了 ；為 此 ，莫斯科的宗主敎團便判布加 

寄夫為異端。

在蘇聯解體之前，國內的東正敎受國家 

厳厲的轄制，她雖然仍有不同的神學敎育機 

構 ，卻不得研究東正敎與現代世界的關係。 

在過去二十多年，蘇聯阪依東正敎的人卻愈 

來愈要在蘇聯的現實中活出信仰，並且要以 

屬靈武器來解決生命的問題。他們的導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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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正 敎 偉 大 的 思 想 家 ，像 索 忍 尼 辛  

( Aleksandr Solzhenitsyn ) 和 利 維 坦  

( Anatoli Levitin ) ，以及比他們更遠的貝

德葉夫、布加哥夫、蘇洛維也夫，及親斯拉 

夫的傳統等。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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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J. M. Edie, J. P. Scanlan, M.-B. Zeldin, G. L. 

Kline (eds.), R ussian P hilosophy, vol. 3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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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The W est in  R ussia and C hina: R e lig 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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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M . W .

Rutherford, Samuel 拉 塞 福 （1600 ~

61 ) 蘇格蘭的立約派（Covenanters )*人 

士及作家，生於傑德堡（Jedb urgh  ) 附 近 。 

拉塞福於 1 6 2 1年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後來還 

當了母校的學術輔導，不過很快就因為被人 

匪告道德不當而辭職，時 為 1 6 2 5年 。但該宗 

指控全是虛構的，人人都知道，以致他申請 

進入神學院深造時，毫無困難就被錄取了， 

並 在 1 6 2 7 年 被 派 到 加 洛 韋 的 安 瓦 夫  

( A n w o t h ,  G a l l o w a y  )敎區任載 °

雖然自 1 6 1 2年起國家已奉行主敎制（參 

事 奉 ，Ministry*") ，拉塞福這個任命卻沒經 

過主敎的允准。按拉塞福的看法，主敎制只 

會帶 來 亞米 紐主義 （A r m i n i a n i s m  f 。在他 

的名著《為神恩進言》（E xerc ita tiones Apo- 

logeticae p ro  D ivina  Gratia, 1636 ) ’他強

烈反對這種思想，此書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結果荷蘭很多學院均有意聘請他當敎授；但 

因著拉塞福對主敎制的不妥協態度，惡名遠 

播的高等專員議會便召見了他。

結果他被逐離敎區，不 許講道，並被流

放到阿伯丁（ A b e r d e e n  ) -----他悲歎自己是

「國內第一個完全被封殺言論的人」。對他 

來 說 ，阿伯丁那地方「滿了信奉敎宗制或像 

a 流那樣不講規矩的信徒」。1 6 3 8年 ，大多 

數蘇格蘭人均起來反抗，草擬國家盟約反對 

查理一世的口是心非，和 羅 德 （W .  L a u d  ) 

的 禮儀；拉塞福立刻敢程南下表示支持此運 

動 。1 6 3 9年 ，他被委任為聖安德烈大學的神 

學敎授。

他的《王法》（Lex Rex, 1644 ) 是特別針 

對 當 時 「君權神授」的理論來寫的，結果引 

起軒然大波，就是連他頗能發揮影響力的韋 

斯敏斯德議會也唾然四起。此書強調君權人 

授 ，人民的力量高於君王，而真正具權柄的 

是 法 律 ，不是暴君，全無限制的能力只可以 

屬 於 神 。到 了 王 權 復 與 （Restoration, 1660 

年 ，查理二世的復辟），此書之作者僅僅免 

於 一 死 ，書自然難逃被禁的命運了。現在我 

們 都 知 道 ，此書成了近代民主國家憲法傳  

統 ，不過許多立約派人士已經為了只向天地 

間那真正的君王盡忠的而捐驅了。

1 6 4 9 年 ， 英 國 開 始 接 納 寬 容  

( Toleration )*政 策 ，拉塞福的《反與偽裝良 

心 自由》（F ree D isputation against P re 

tended L ib e rty  of Conscience ) 指 出 ，此 

等寬容旣違反聖經，又與常識不合；它容讓 

兩種 宗敎 並存 ，從敎會立場來說是令人憤  

慨 ，從民事角度又是有罪的。官長是神的代 

理 人 ，他要把犯罪的人送上斷頭台，目的不 

是得到什麼屬靈的果效，只是堅固民間秩序 

的基礎而已。

拉塞福不肯承認少數人之宗敎有同等存 

在的權利，在《反對》一書他» 獨立派及其他 

人的輕視，引起彌爾頓 （Milton ) 的 反 穀 ， 

說 「新的長老不過是舊祭司的擴充而已」。



無 論 如 何，拉塞福後來卻質疑立約羣體的管 

治團是否有無誤之權柄。

今天北美又再與起研究拉塞福政治思想 

的 熱 潮 ，但他最為人樂道的，倒不是他的政 

治思 想 ，而是他的信札。那是他為各階層的 

人寫的信，裡面的屬靈忠告不僅符合聖經和 

深具洞見，也有思想深度和創見；它們是出 

自一個滿有經歷，又具體該和悲俩的心靈。

拉塞福彌留之際被人控告叛國罪，要接 

受 審 訊 ；他給植密院送了一個不出庭的口  

訊 ，說他早被 r 至高的法官及法庭宣召」，

現正趕著赴會。

另 參 ：立約同盟者（Covenanters ) ;長老宗 

( Presbyterian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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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b b a t h安 息 日 聖經滿了論安息的經

文 ，最 常 見 的 是 指 毎 週 第 七 日 的 安 息 日  

( 如 ：出二十 10 ：可二 27 ) ；此 外 ，聖經亦 

有說到安息年，每七年一次，毎七個安息年 

( 即四十九年）後 ，第五十年便是轄年（出 

二 十 三 1 0 〜 11 ; 利二 十 五 ）。安息的種種 

制 度 ，與以色列人的生活不可分割，是他們 

作 為 神 子 民 之身 分的 標記 （如 ：出三十一

13 ；結二十 12 ) 。

「安 息 」一 詞 來 自 希 伯 來 文 的 動 詞 ， 

sa b a t，意思是「停止」、「休息」 ；舊約之 

所以有安息的預備與命令，是要以色列人為 

著主的緣故，守此日為聖日，歇下六日種種 

活 動 ，特別是勞動（出二十 8 ~  1 1 ，三十一

14 ~  15 ；賽 五十 八 13 ) 。在舊約較晚期的 

作品 中 ，其中一項斥責就是以色列人襄 *了  

安息日，如常地做生意買賣（如 ：尼十 三 15 

~  18 ；耶十七 19 ~  23 ) 。

安息日的休息可不是偷懒，什麼都停止 

下 來 ，乃是一切均朝著敬拜來預備。利未記 

說安息日是一「聖 會 」 （利二十三 3 ) ;會 

幕的獻祭在安息日特別増多（民二十八 9 ~

10 ) 。至於以色列人在舊約安息日的時候怎 

樣 敬 拜 ，我們實在知之不詳；不過後來會堂 

毎週的聚會敬拜，不少是源自早期安息曰的 

崇 拜 （參路四 16 ；徒十五 2 1 ，十七 2 ) 。

聖經中只有啟一 1 0 明明提到「主日」， 

很多人企圖證明這主日是指未世主的日子

( 即最後的審判），或說是復活的星期曰， 

可惜理由都不充分。我們比較有把握知道的 

是 ，它 是 指 一 星 期 的 第 一 日 ，我們譯作  

「主 」，原 是 「主 的 」，是個希騰文的形容 

詞 （kyriakos ) ，描 寫第 一日 ，因早期敎會 

把基督復活那一天分別出來，特為主用 ；正 

如新約另外惟—— 處 經 文 （林前十一 20 )用 

這 詞 ，說 聖 餐 是 為 紀念 基督 的死 一樣 （26 

節 ） 。據 此 看 ，徒二 十 7 和林前十六 2 應是 

指早期敎會在星期日聚集，一起敬拜的意  

思 。

那 麼 「主 日 」是不是基督徒的安息日  

呢 ？敎會為此事已辯論經年，特別在改敎運 

動 （Reformation )*之後至為熱烈。反封此 

思想的人指出：1.安息日在出埃及的時候才 

制 定 ，而且是只為以色列人預備；2 .安息日 

已經取消，因為它原是預表基督救睛所帶來 

的 安 息 ，此 事 已 經 成 就 ，不再需要有記號  

(太十一 28 ；西二 17 ) 。但最有力的論據卻 

屬於贊成此思想的人，他們指出：1.毎週的 

安息是屬於 r 創造的秩序」，意思是說，安 

息日是基於神作了六日的工，第七日就歇下 

來 安 息 ，並且賜福這日 ' 分別這日為聖，這 

一 切 都 是 在 墮 落 之 前 的 （創二 3 ；出二十

1 1 ，三十一 17 ) ； 2.安息日的命令屬於十誠 

之 一 （出二十 8 ~  11 ; 申 五 12 ~  15 ) ，故 

此也屬於神頒下的不容忽視的道德律；3.希 

伯來書的作者指出，毎週的安息是指向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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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息秩序，是神早在創世之時便預告，墮 

落後又因著基督的救讀工作而成就的，不過 

直到基督再來之前，神的子民仍未能完全進 

入 （来 四 3 b 〜 4 、9 〜 1 1 ，九 2 8 ) 。

參考書目

R. T- Beckwith and W. Stott, This is  the Day 
( London, 1978 ) ; D. A. Carson ( ed. ) , From  

S abbath to  L o rd 's D ay ( Grand Rapids, MI, 

1982 ) ; J. Murray, C o lle c te d  W ritings, vol. 1 

(Edinburgh, 1976 ) , pp. 205 〜28.

R.B.G.

Sabellianism撒 伯 流 主 義 參神格惟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 。

Sacrament 聖 濃 英文  sacrament — 詢 

來自拉丁文 sacramentum，意思是軍隊的宣

誓 ，敎會則以此來指基督徒敬拜中所用的禮 

儀或儀 式，其中具備外在的記號及內在的意 

義兩方面。禮儀一詞從未見用於璧經，早期 

敎會對它亦有不同的意見。後來敎會對禮儀 

有一個比較相近的了解：那是指一組獨特的 

儀 式 ，雖然人對「獨 特 」一詞载作什麼界說 

也是意見紛転。據說最早期對聖禮下定義的 

是 奥古 斯丁（ Augusfine )* ' 現可見於《公禱 

書》（T h e  Book of Common P ra y e r) ’ 說 

是 r 內在屬靈恩典的一種外在及可見之記  

號 」。奥古斯丁的界說包含了為數約三十種 

禮 儀 ，他 稱 之 為 sacramenfa，除了洗禮  

( B a p tis m )* 和 聖 餐 （Eucharist )* 外 ，用手 

畫十字也算是一種。

聖禮的數目為倫巴都（L o m b a r d  )*系統 

化 ，他在《四部語錄》（L ib ri Q uattuor Sen- 

tentiarum  ) 的第匹I部分分辨不同的聖禮，指 

出主要的一共有七種，另有地位較次，但仍 

具 聖 禮 意 義 的  「小 聖 禮 」

( sacramentals ) 。七聖禮成了中世紀基督

敎 的 主 要 準 則 ，後 又 為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i n a s  f 加以制度化，它 們 就 是 ：洗 禮 、 

堅 振 禮 （Confirmation f 、聖 餐 、婚 禮 、補 

讀 禮 （Penance  r 、臨 終 膏 油 禮 （參抹油  

禮 ， Anointing"* ) 及 按 立 禮 （參 事 奉 ， 

Ministry* ) 。它 們 的 重 要 也 各 有 不 同 ，譬 

如 ，我們不十分知道補續禮有什麼確定的外 

在 記 號 ，或說堅振禮及按立禮到底有什麼內 

容 ，又或者婚禮是否必須在教會內舉行。

改敎者認為這些聖禮的定義是傳統所定 

的 ，而傳統又 實在急需改革。基於這個緣  

故 ，三十九 條 （Thirty-Nine Articles )* 中第 

二十五條，於 「主基督在福音書中所設立的 

聖 禮 」上註明有二，即 「洗禮和聖餐」。這 

就 是 說 ，聖禮只有兩個，而亦只有這兩個才 

能稱為聖禮；中世紀慣稱的其他五聖禮，則 

降 格 為 r 一般人稱的聖禮」。聖餐及洗禮有 

基督明言的命令（參太二十八 1 9 〜 20 ;路 

二十二 19 ~  20 ) ，故此清楚地與其他五個 

是不同的。它們與舊約時代的割禮和逾越節 

互 相 呼 應 ：一 個是一生只行一次的，且有 

r 入會」的 意 義 ，另一個則是不斷重複，為 

了堅固與成長。就此類比來說，二聖禮還可 

算是互助互長；洗禮可算是接納人領受聖餐 

的禮儀（參徒二 37 ~  47 ;林前十 1 ~  2 ) ， 

然 更 正 敎 鮮 有 如 此 直 接 的 做 法 （參堅振  

禮•）。

改敎家不僅糾正了中世紀的制度，亦改 

變了人對神怎樣使用聖禮的了解。他們否認 

事 效 （Ex O pere O pe ra te )*的 敎 義 ，不認

為神只因人遵守了外在的條件而施恩，卻把 

信心的位置凸顯出來，認為人必須存署信心 

守聖禮才有功效。當 然 ，中世紀的敎義總會 

加上一條件句：「除非接受聖禮者與神恩之 

間有一欄阻 （o b e x ) 」—— 這樣一來，此敎 

義對聖禮的了解，就比較接近改敎家的了。 

改敎家拿壁禮的功效與道的工作比較，認為 

二者很接近，故此他們亦認為二者的能力相 

似 。較嚴格的改敎家認為，g 有受過按立禮 

的神載人員才可執行二者，因\^此二者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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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施恩的媒介，或看二者在馬太福音二十八 

19 ~  2 0 是相連的。一般 來 說 ，改敎家均認 

為神會藉聖禮來施恩，而且對這敎義深信不 

移 。雖 然 由 中 世 紀 到 天 主 敎 反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f  其間的 

作 者 ，各有不同的看法，但對聖禮是神施恩 

的媒介這看法，卻是接近的；至於在什麼情 

況 下 ，神才會施哪種恩典，分別倒是不小。 

某些特別的問題只見於其中一個蟹禮，像嬰 

孩是否應受洗禮 * ，或聖餐中主說 r 這是我 

的身體」，到底是什麼意思。很多這一類問 

題對聖禮之一般解釋，有直接的關係（就如 

它們與舊約之律法的關係）。

近代的禮儀運動與合一運動均強調一個 

問 題 ，而此問題早見於十六世紀的討論中， 

那就是聖禮的屬天意義，特別是在面對不信 

的世界的時候。聖禮凝聚了信徒成為神可見 

的 羣 體 （參 敎 會 ，C h u r c h *  ) ，並且要保持 

他們在這羣體中的地位；因此這些聖禮代表 

受禮者是蒙召的，為的是完成神在此世界的 

關 愛 、和 平 、宣敎及其他工作。在一個分裂 

的 敎 會 ，此等意義會受損害，但壁禮本身仍 

然是大公敎會一個完整的見證，是本於聖經 

的啟 示 ，指出神的子民是一體的，我們也要 

常用聖經的敢示來衡量自己。當我們順從了 

主的命令，並在守舉禮的時候—— 亦即是在 

聖禮崇拜中—— 才能指望真正明白聖禮的意 

義 °

另 參 ： 洗 禮  （B a p t i s m ) ； 聖 餐  

( Eucharist) ；事 效 （£ x  O pere O pe

ra te ) ; 禮 儀 神 學 （Liturgical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貝利 ' 端納著 ’ 《塗禮的神學》，道聲（D. Bail- 

lie, The Theology o f the Sacram ents’ London, 
1957 ) ; G, C. Berkouwer, The S acram ents (Grand 
Rapids, MI, 1969)；加爾文著，《基督敎要義》下冊’ 

謝秉德譯’文藝 ’ ®1995 ( J. Calvin, In s titu te s IV.x

iv ~  xix)； N. Clark, An A pproach to the  Theology 
o f the S acram ents (London, 1957); P. T. Forsyth, 

The C hurch and the S acram ents (London, 1917)； 
B. Leeming, P rin c ip le s  o f S acram ental Theology 
(London, 1956); O. C. Quick, The Christian S acra
m ents (London, 1927).

C.O.B.

S a c r i f i c e獻 祭 在古代社會，獻祭是普

世宗敎皆有的活動。獻的方法當然因時因地 

而 異 ，但在以色列，他們獻的則包括穀類或 

液 體 （主 要 為 酒 類 ），而較重要的則獻動  

物 。在 這 裡 ，我們可分別出獻祭的六個階  

段 ：1.把祭牲帶到壇前；2.獻祭的人按手在 

祭牲的頭上（後來還包括了認罪）；3.把祭 

牲 宰 殺 ；4.把血麗在不同的地方（由祭司執 

行 ）；5 .焚祭牲於壇上（播祭是全隻 '其他 

祭則只焚燒部分） ; 6.其餘部分或分吃，或 

丢 掉 。在 履 罪 祭 和 讀 想 祭 ，這是由祭司執  

行 ；平安祭則是祭司取去一部分，其餘由獻 

祭者分吃。

為什麼要獻祭呢？有些人認為獻祭最基 

本的動機，是増進與神之間的關係；但從舊 

約 來 看 ，最重要的意義在修復罪人與神之間 

的 關 係 。獻 祭 就 是 r 行 讀 罪 （A t o n e m e n t  T 

之禮」（出三十 10 ；利一 4 ，四 2 0 等 ）。罪 

( Sin )*使人與神對抗，獻祭就是補讀這種  

對抗的關係。

罪使神的忿怒（Wi^ath of G o d  f 臨到罪 

人 ：r 不可隨從別神… … 'ft恐耶和筆你神的 

怒氣向你發作」 （申 六 14 ~  15 ) ；「所以 

耶和華聽見就發怒；有烈火向雅各燒起，有 

怒氣向以色列上騰；因為他們不信服神，不 

倚賴祂的救恩」 （詩七十八 21 ~  22 ) 。無 

論哪一種罪都會惹神發怒，聖經亦提起某些 

特別的罪是神憎惡的，包括強暴（結 八 17 ~  

1 8 ) 、苦 待 孤 兒 寡 婦 （出 二 十 二  22 ~

24 ) 、泰 淫 （結二十三 27 ) 、貪 奨 （耶 六 11 

~  13 ) 。舊約聖經提到神的忿怒不下五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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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次 ，以色列人深知道神反對任何形式的罪

惡 。

但以色列人同樣清楚的是神的愛。這種 

愛有許多表達的途徑，特別是透過整個獻祭 

的 體 系 ，那是神為祂犯罪的子民設立的，這 

也是利未記不斷申述的。至於祭壇上的血， 

聖經有這樣的解釋：r 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 

血 中 。我把這迎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 

們 的 生 命 精 罪 ；因 血 裡 有 生 命 ，所以能牆  

罪 」 （利 十 七 1 1 ) 。我們亦可用這節經文解 

釋整個獻祭的體系。

我們常聽人說，論到jfe與生命的正是讓 

我們明白獻祭的鐘匙。祭牲之死雖是可惜， 

卻 是 必 須 的 ，因 為 若 不 流 血 ，罪就不得赦  

免 ，這是神接納的一種代睛，但祭牲必須是 

無钻汚的。這觀點似乎未能涵括聖經另一敎 

訓 ，就是流血與死亡（De a t h  t 的 關 係 ；在 

大多數舊約經文中，那是指横死（如 ：創九 

6 ，三十七 26 ；王上二 5 ) 。利 十 七 1 1 則是 

指向死亡獻上的生命， 不是死亡釋放的生 

命 。

在 新 約 ，敬拜者並不獻上這樣的祭，他 

們獻上的都是屬靈的祭（彼前二 5 ) ，獻上 

他們的身體當作活祭（羅 十 二 1 ) ，以及行 

善 （來 十 三 1 5 〜 1 6 ; 另 參緋 二  1 7 ，四 

18 ) 。因為基督已經獻上完全的祭，一次又 

永遠有功效地除去世人的罪，人就不再需要 

獻其他的祭來讀罪了。

新約作者清楚地指出，耶餘的死成全了 

舊約獻祭預表的一切。祭牲的血其實不能除 

去 人 的 罪 （來 十 4 ) ，但耶穌的自獻卻成就  

了 此事（來 十 10 ) 。有時新約是以某一特別 

的祭來形容耶穌的死，就如逾越節的祭（林 

前 五 7 ) ，但 更 常 見 的 是 指 一 般 的 祭 ，如 

r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 

們捨了自己，當作醫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 

神 」（弗五 2 ) 。

從一個角度而言，基督的自獻除去神對 

罪 人 的 怒 氣 ，保 羅 和 約 翰 都 說 這 是 「挽回 

祭 」 （propitiation ;羅三 25 ; 約 ft：二 2 ; 希

騰 文 是 liila s tS rio n ) 。近代學者不接受神的 

忿 怒 ，認為獻祭不是撫平神的忿怒，因此認 

為 應 用 r « 罪 」 （expiation ) 一 詞 。但從語 

意學的角度來看是不能接受的，因 為 hilas- 

Zcoma/'— 組詞的確是指平撫忿怒而言，不是 

指瞻 罪。「挽 回 」是一個個人詞語，噴罪則 

是非個人的。罪的確令我們與神分離，又使 

祂 發 怒 ，是我們惹祂發怒，而祂對任何罪都 

不能容忍，這是必須面對的問題。故此聖經 

描寫基督救 * 的工作中，其中一個角度的確 

是說祂轉移了神的忿怒，因此就是一種「挽 

回 」的行動了。

獻祭帶出五項重要的事實：1.罪把人站 

汚 了 ，一個罪人不能接近神聖的神；2.基督 

的祭能除去罪人的罪；3.基督的死為的是對 

付 罪 ，並把罪永遠除去；4.我們的救恩對神 

來說是代價高昂的；5.凡領受救恩的，都要 

過璧潔的生活，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另 參 ：騰 罪 （A t o n e m M i t  ) 。

參考書目

L. L. Morris, The A tonem ent (Leicester, 1983), 
pp. 43 〜 105; R. de Vaux, A ncie n t Is ra e l (London, 
1961).

L.L.M.

S a in t聖 徒 舊 約 常 稱 神 的 子 民 為  

「聖 」，或 r 聖 者 」 ，意思是說他們是分別 

為 璧 歸 於 神 的 。到 了 新 約 ， 「聖 徒 」

( /lag,‘0/')成了基督徒最常見的稱謂，皆因 

他們是基督所救讀，為聖靈所賜之恩分別出 

來 ，特為歸獻給神。這種地位是信徒今天就 

享 有 ，不僅是他們努力以赴的自標。不過有 

時這名稱特別用來指某些人立意過屬神的生 

活 ，或一些從性格及行為看明顯地是聖靈充 

滿的人。

把聖徒放在禮儀年暦（Calendar, Litur

gical )•，始於第二世紀。開始的時候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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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地 方 節 期 ，特 為 紀 念 狗 道 者 （M artyrs )* 

遇難之日。把敎會獻給聖徒亦是由此而起， 

是在陶道者之墓上蓋的禮拜堂。到袍道者及 

聖徒的名聲遠播，紀念他們的節期亦廣為人 

接 受 ，至終便有了東方及西方禮儀年暦中， 

紀念聖徒的作法。屬於聖經中又不是袍道的 

亦慢慢給加進去，東方敎會還加進了舊約的 

聖 徒 ° 淫斯多留 （Nestorius )*爭辯之後’有 

福之童貞女馬利亞（M a r y  )*被 稱 作 theoto- 

kos ( 神 之 母 ） ，紀念她的節期更為眾多及 

普 遍 。

對羅馬天主敎來說 .，名字被放在禮儀年 

暦的先決條件，乃是先受敎宗的冊封，而受 

冊封的條件則是具備特殊的美德，以及因他 

代 禱 而 有 神 廣 發 生 。特 殊 美 德 能 使 功 德  

( Merit )•庫 有 進 帳 （參 懷 獄 ， Purga- 

tory* ) 。至於神績，信徒相信會在聖徒的墳 

墓 ，或透過他的遺物或造像（參形 像，Ima- 

ge* ) 發 生 ，或者出現在據報該聖徒曾顯靈而 

設立之籠上；他們說因為該聖徒代求之功才 

會發生神績。

直接向聖徒祈求，求他或她代禱，此之 

謂 r 聖徒祈求」，其背後的預設是聖徒能回 

應這樣的要求，並且知道怎樣回答。此做法 

早在主後四世紀使開始，後來還進入崇拜的 

禮 儀 中 ，在 東 、西方敎會皆如此。但改敎家 

認為這是不合聖經的，因為它無疑是把逝去 

的聖徒當作神紙，也與基督是惟一中保（參 

居 中 和 解 ，Mediaton"* ) 的信念不符，故此 

廢除了這些傳統。

改敎家因著聖徒的數自過多，與之並存 

的傳統和陋習又不斷增加，於是把所有聖徒 

都從禮儀年曆删除，只有英國及瑞典仍保存 

新約聖徒的節日和諸聖曰。

另 參 ： 聖 徒 相 通 （C o m m u n i o n  of 

Saints ) ； 善 功 （Merit ) ;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 °

參考書目

W. E. Addis and T. Arnold, A C a th o lic D ic
tio n a ry (London, 1960); K. Donovan, ‘The Sancto- 
ral’’ in C. P. M. Jones ef a l. (eds.), The S tudy o f 
L itu rg y (London, 1978); M. Perham, The Commu
nion o f S ain ts (London, 1980).

R.T.B.

S a lva tio n救 恩 基 督 敎 神 學 最 常 見 的 詞

語就是救恩，是指神為人悲慘景況所預備的 

出 路 。此組詞的基本意義是「遂 救 」，有一 

般及神學的用法，不過二者的分別不是那麼 

明 顯 。它可以指任何人從危難中被解救出來 

的 情 況 ，不管該危難是真實或只是潛在的， 

就如醫治人的疾病（可 五 28 ) 、救人脫離仇 

敵 （詩 四 十 四 7 ) ，或 可 能 的 死 亡 （太 A  

2 5 ) 。而 r 救 恩 」這名詞可以正面地指 a 救 

行動帶來的幸福狀況，不一定僅是消極地指 

脫離危險。在 舊 約 ，「径救 」一詞特別是指 

神救祂的子民脫離仇敵；此名詞亦可指神恩 

慈地對祂子民的一切後果（詩五十三 6 ) 。 

故舊約了解的救恩是頗具體的，涵括的範圍 

常越過屬靈的恩福。

在 福 音 書 ，此 組 詞 是 用 來 指 耶 穌  

( Jesus )*醫 治 （Healing )*人的大能工作； 

但它在新約發展出來的特別意義，主要還是 

基於舊約對神怎樣恩待祂子民的了解而來。 

到了新約較後期的作品，作者已習慣稱神和 

耶 穌 為 r 救 * 者 」或 r 救 主 」 （提 前 一 1; 

提後一 1 ) ; 這稱謂亦可總括基督敎怎樣了 

解神對待祂子民。「耶 穌 」一詞的字源意義 

就 是 「耶和筆是救恩」，而此意義必為第一 

代信徒所認識（太一 21 ) 。但現在他們了解 

的救恩已經與舊約時代完全不同了，遂救或 

使之脫離險境一意義仍然存在，但脫離的對 

象卻是指罪及神的忿怒，是指扬救人脫離罪 

的命運而言（羅五 9 〜 10 ) 。基督徒乃是指 

那些相信自己將要被径救的人；有人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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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羅十 三 11 ；林前五 5 ；來 九 28 ；彼前一

15 ) 。不過我們也要指出，基督徒也是指那 

些現在得救的人（徒二 47 ；林前一 18 ；林後

二 15 ) ，和 已 經 得 救 的 人 而 言 （弗二 5 、 

8 ) ；故此歸正的時刻就是得救的時剥( 多三 

5 ) 。

這詞語顯出整個救讀行動是從外面施  

行 ，施行者是人類的救主神，人是無能自救 

的 （多 三 5 ) ；因此救恩完全在乎神的恩  

典 。它是本乎耶穌的工作，透過她成為肉身 

和騰罪的死亡，罪人才能脫離神的忿怒（提 

前一 1 5 ) 。這是聖經所啟示（提後三 15 ) ， 

並且透過傳福音而使個別的人能得救（林前

一 21 ) ，只要他們以信心及悔改來回應福音 

的信息 ，並且向主呼求（羅 十 9 ~  10 ) ; 因 

此這詞在新約神學已成了一個專門詞語，用 

來描述神把人從罪及其結果径救出來，並置 

他於可以蒙受恩福的境地。後 來 ，救恩一詞 

亦 指神 賜給信徒各種福氣的總稱（路十九 

9 ;羅一 16 ) ，雖然至終要等到新世界來臨  

之曰才能完全兌現，但救恩卻是此時此地的 

真實經驗（林後六 2 ;緋二 12 ) 。

自新約時代以降，救恩敎義常被誤解， 

最 常 見 的 是 ，人 以 為 要 努 力 為 善 ，討神喜 

悅 ，才能赢取救恩。在改敎時期，更正敎強 

調 因 信 稱 義 （Justification )*的 道 理 ，並且 

認為這是測試敎會是否仍忠於福音真理的標 

準 。信徒堅持救恩是神的恩典，敎會不應潛 

越 其 位 ，宣布誰可得救，誰不能得救。近代 

又有另外一些錯誤出現，有些人傳講的福音 

竟與耶穌沒有關係，他們的敎訓與「夫子自 

道 」的道德敎訓無異，完全不認識祥是在基 

督裡叫世人與祂和好的真理，以為救恩就是 

使人認識;神 ，不包括除去人的罪。

救恩的範圍也是爭辯的對象。大 體 上 ， 

人仍然接受舊約用這詞的方法，即以此來指 

神把祂的子民從他們的敵人中救出來，但敵 

人又是何所指呢？近代有人認為是指餓餓、 

貧窮及戰爭，以致人可以在這世界過合理的

生 活 ，結果救恩的屬靈意義便退到後面去  

了 。基督徒當然要向著這目標努力，但這個 

新約最重要的神學詞囊卻會失去它最重要的 

含 義 。人看不見今天最需要的乃是與神和  

好 ；只有當人與肿復和，人與人才能和平共 

存 ；換句話說，屬靈的救讀不是較廣之「救 

讀 」可有可無的一小郁分，乃是最核心的， 

也是人與人相處的一種新態度。敎會的確須 

要照顧人屬靈和屬物的需要，但新約認為屬 

靈的需要不能與屬物的需要分割，事實上它 

是敎會一切事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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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tion A rm y 救 世 軍 救 世 軍 由 卜 威

廉 （William B o o t h  ) 於 1 8 7 8年 成 立 。按救 

世軍的文獻記載，1 8 6 5年 ，卜威廉「開始在 

英國米德爾塞克斯（Middlesex ) 白敎堂敎 

E 湯 馬 士 街 的 友 濟 墓 園 （Friends Burial 

G r o u n d  ) 架設帳幕，開始傳福普，也在同一 

區附近講道」。他把有相同負擔的人組織起 

來 ，目的是要 r 把沒有敬拝習慣的人帶到福 

音之下」—— 這個組織最初叫「東倫敦復與 

會 」 （East L o n d o n  Revival Society ) , 後 

改名為「東倫敦基督敎宣敎會」 （East L o n 

d o n  Christian Mission ) 。但 會 務 發 展 甚  

速 ，早超過東倫敦的範圍，便再易名為「基 

督敎宣敎會」 （T h e  Christian Mission ) ， 

1 8 7 9年才正名為救世軍，卜威廉是第一任總 

指 揮 。

1 8 2 9年 ， 卜 威 廉 生 於 英 國 的 諾丁 罕  

( N o t t i n g h a m  ) ，於 1 8 4 4年 歸 主 ；開始的 

時候參加循道會的改革運動，並在 1 8 5 2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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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傳 道 人 。 1 8 5 4年 參 加 「新 聯 繁 」 （N e w  

Connection ) ：翌年作佈道家，同年與凯瑟 

琳 . 芒 福 特 （Catherine M u m f o r d  ) 結 婚 。

經過幾年在布侯斯和蓋茨黑德的事奉後，於 

1 8 6 2年 請 辭 ，此 後 有 三 年 時 間 在 康 沃 爾  

( Cornwall ) 及附近的地方參與傳福音的工 

作 ，然後才成立東倫敦基督敎宣敎會。

這個新運動的増長驚人，當時適逢宗敎 

復興之際，卜威廉創會的宗旨正好「配 合 」 

了時代的需要。宣講站不斷擴展，全時間的 

傳道人亦不斷増加，到 1 8 8 4年 ，已建立了超 

過九百個救世軍軍團。整個運動在激烈，有 

時甚至是殘忍的反對下，更是欣欣向榮。

這運動開始向海外發展，1 8 8 0年先伸展 

到美國，1 8 8 2年再拓展到加拿大和印度。社 

會工作是救世軍必要的發展，因為當時英國 

社會真是千瘡百孔，處處需要援手。救世軍 

參與的工作包括：揭露白人奴綠販賣情況、 

設立露宿者之家、救濟中心、失業及失縱管 

理 處 、監獄工作、未婚媽媽之家，此外還有 

全世界超過三十個醫療站。今天救世軍在七 

十個國家以上有二百萬的會員，其中有超過 

二千五百個全時間的將軍，及十萬個軍團的 

同工。

救 世 軍 的 神 學 基 本 上 屬 於 亞 米 紐 派  

( A r m inianis m )*，這與卜威廉出身於循道  

會 （M e t h o d i s m  )*有密切關係。他強調自由 

意 志 （Will f 的 重 要 ，認為基督徒若不傲  

醒 ，道德或屬靈上失敗，或其他方面後退， 

是 可 能 再 失喪 的 ，這 與 改 革 宗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f 相信的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參 

堅 守 ，Perseverance") 不一樣。此 外 ，救世 

軍對 聖 潔 （Holiness T 的看法亦顯出循道會 

的 影 響 ；他們的作品指出，聖潔是人得救後 

的 經 驗 ，同 時 也是人在今生可以 r 達到整  

個 、完 全的 成 聖 （Sanctification )*」，達到 

此目標的信徒不會再犯罪。

救世軍認為自己是整體敎會的一個肢  

體 ，在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具有觀察員的身 

分 ，但他們不行聖禮。卜威廉以下面的理由

放 棄 聖 禮 （S acram e n t )* : 1.他找不到聖經

根據說聖禮是得救所必須的，也看不出一直 

施 行 下 去的 需 要 ；2 .蜜禮只會使基督徒分  

裂 。他認為敎會必須避免惹起紛爭的問題， 

因為它們正是「地獄的毒藥」。

救世軍有分於英國十九世紀下半的靈性 

復 興 ，當時有很多不同的運動，而救世軍無 

遠弗屆的影響力，肯定與當時這股復興浪潮 

有 關 。但像其他的運動及宗派一樣，在二十 

世紀末葉，救世軍亦需要重燃昔日復興的火 

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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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tion-H istory救 恩 歷 史 現 在 我 們

有兩種解釋聖經信息與歷史關係的方法。對 

布 特 曼 （R. B u l t m a n n  )*來 說 ，基督敎的福  

音或宣道（K e r y g m a  )*的歷史基礎’對歷史 

家是不可知的，因為他認為我們缺乏可靠的 

證 據 ；無論怎樣，人苦苦追求歷史證據是不 

對 的 ，神學家這樣做更不合理，因為這樣一 

來 ，便等於說信心（Faith )*是建基於歷史學 

家的發現上。他認為福音只是宣告基督的來 

臨 ，它本身就是對人的挑戰，凡聽見的，都 

要以信心回應，向將來敞開，這才是忠於自 

己的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 ; 參存在主義 

( Existentialism j*〕。 這 種 化 除 神 話  

( Demythologization )*的 工 夫 ，似乎保存  

了福音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罪人只能靠信 

心來稱義（Justification )*，是人回應神恩典 

( G r a c e  f 的惟一方法。可惜這種工夫其實  

是一種 ® 驅的手段 ，它要人不管歷史事實， 

只接受一套空洞的語言；而且無論布特曼怎



Sanctification 1022

樣強調基督的事實，裡面其實沒有任何揉救 

的 事 件 ，因此也沒有真實的恩典行動。與此 

看法相反的，是看啟示不是獨立及空洞的， 

也包括了語言與事件在內。

r 救恩歷史」（德 文 是 Heilsgeschich-  

t e ) 是 一 個 專 有 名 詞 ，指基督徒本於其信  

仰 ，看一連串歷史事件為神雄救祂子民的特 

殊事件。在 過 去 ，這詞語與胡富曼（J. C. K. 

v o n  H o f m a n n ,  1810 ~  77 ) 及 施 賴 德  

( Schlatter T 有 關 ，但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神 

學 界 ，更 正 敎 最 主 要 的 發 言 人 是 庫 爾 曼  

( O scar C u l l m a n n， 1902 年 生 ），他劾意  

提出一種與布特曼不同的聖經解釋。庫爾曼 

指 出 ，聖經思想的結構基本上是歷史性的， 

而 啟 示 （Revelation f 即指一連串由神主導  

而發生在人間的事件；對信徒來說，真實發 

生的事是十分重要的。當 然 ，庫爾曼承認， 

某一事件是不是救恩事件，完全屬於信仰的 

範 圍 ，與歷史證據無關，但這絕不影響一個 

信 念 ，就 是 ：信徒相信神在這世界是主動  

的 ，在歷史中祂兒子的道成肉身、死 亡 、復 

活和再來等事情上，神一直居主導地位。這 

樣 說 來 ，聖經故事記載的，就是歷史事件的 

一個模式，在這模式內，神居主導地位，自 

創世到未世皆如此；而在一連串事件中，基 

督 降 臨是 時 間 的 中 間點 ，或說是歷史的支  

點 。雖然布特曼的跟隨者否認聖經作者誉用 

過救恩歷史這概念（起碼他們認為聖經主要 

的作者沒有採用過），但無可否認，以這概 

念來解釋聖經是正確的，特別與福音派學者 

而言是如此，它起碼比布特曼那種化除神話 

的 程 式 好 得 多 ，因為後者連歷史也解釋掉  

了 °

福音派陣營中以此概念來解釋新約神學 

( N e w  T e s t a m e n t  T h e o l o g y  f ，最有成就  

的 是 賴 德 （G. E. Ladd, 1 9 1 1〜 82 ) 。賴德

強調敢示是透過事件來進行，而道些事件又 

必 須 要 以 道 來 解 釋 ，才 得 以 成 立 。這樣一 

來 ，他 就 能 兼顏 神聖 敢 示 的兩 方面 ：事件 

( 最主要是透過耶穌基督）及語言。我們若

把敢示限围在語言內，無形中就否定了道成 

肉身及救睛等事件的真實，因此福音派神學 

就只能接受救恩歷史這種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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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Ma.

Sanctifica tion成 聖 合 乎 聖 經 的 宗 敎 都

極度董視神之聖潔這概念，它標劃出神無站 

汚的公義，以及神所散發出無與倫比的潔白 

光 芒 的 筆 美 。那位聖者不能與不聖潔的相  

交 ，因此有罪的人若不被聖化，亦即被變成 

與 祂 的 聖 潔 相 似 ，就 不 能 親 近 神 （利十九 

2 ) 。在舊約，成聖一詞基本上是祭祀的專有 

詞 囊 ，指出兩個層面的意義：潇 淨 （如 ：為 

了與神相遇而潔淨衣袍，出十九 1 0 、14 ) ， 

和 秦 激 ，好專為神用（如祭 司 、祭司袍、聖 

物 ’出 十 九 22 ；聖戰中預 備 戰 士 ，賽十三 

3 ；頭 生 的 ，申十五 19 ；以及為聖殿獻的禮 

物 ’撒下 A  11 ) 。

舊約

不 過 ，舊約了解的成聖與聖潔越過了祭紀範 

圍 ，而伸展到道德層次；有人說這是「先知 

與祭司式宗敎 J 鬥爭的結果（譬 如 ，琪二 13 

說 ： 「你 們 要 挪 裂 心 腸 ，不 斯 裂 衣  

服 。」 ）。或 說 ，是要替代獻祭牲，改以禱 

告 、感謝和憂傷的心代替（詩五十 1 3 及 下 ， 

五十一  1 6 及 下 ）。我 們 在 「聖 潔 法 典 」

( Holiness C o d e ，利十九章及下）亦可看見 

從道德的角度來解釋成聖的概念；那 裡 說 ，



1023 Sanctification

( 自我）成聖包括遵守神的律法，包括祭儀 

及道德兩方面（比較利十一 4 4 與 二 十 7 ~  

8 ) 。從反面來說，那是避免钻汚；而積極方 

面 ，是遵行神的律法。利二十 7 更指出人自 

己成聖和神使之成聖，二者相輔相成，一種 

是命令式，另一種是象徵式，二者合起來有 

一種辯證式的和諧。人不僅要使自己成聖， 

也要尊神為聖（民二十 12 ;結二十 41 ) ，及 

遵守聖日（如安息日，出二十11 ) 。總括來 

說 ，成聖是一個行動或程序，使人或物得潔 

淨 ，好獻給神，而聖化的過程可以在祭祐上 

或道德上實行。

新約

雖然新約偶然亦有舊約祭祀儀式的成聖（太 

二 十 三 19 ) ，或 奉 獻 （林 前 七 14 ；提前四 

5 ) 的痕跡，但最核心的還是成聖在道德層面 

的意義。耶穌反對法利賽人和文士對潔淨禮 

的規條時 （太 十 五 1 9 〜 20 ) ，就指出這是 

成聖的重要部分。同樣地，使徒指出人必須 

潔淨心靈 （徒十五 9 ) 和 良 心 （來 九 14 ) 才 

能 成 聖 ；此 外 ，亦要在道德行為上活出成聖 

的樣式 （彼前一 1 5 ，比較帖前四 1 及 下 ） 。 

就寓意法 （即道德方面 ）來了解成聖，亦說 

明新約是承繼了舊約兩個層面的意義：潔淨 

( /?ag/‘aze/n 與 /caf/)an'ze,'n 同 用 ，弗五 26 ； 

來 九 1 3 〜 14 ) ’與泰嚴 給 神 （hagiasm os 

和 p a rh is tS m i，羅 六 19 ) 。保羅在屬靈的敎 

導上引用了舊約祭儀的專有詞賣，指出人要 

奉獻自己給神和事奉祂（羅 十 五 16 ：西一 

2 8 ) ;對保羅來說，成聖與獻為活祭是相同

的 （羅十 2 )
信徒被棟選，蒙 呼 召 ，為的就是成為聖 

潔 ；這 是 神 為 他 們 定 下 的 旨 意 （帖前四  

3 ) ，因為若非如此，無 人 能 見 神 （來十二 

14 ) 。為此緣 故 ，信徒終其鐘生，都不能按 

人的情愁來生活，乃要遵從神的旨意（彼前 

四 2 ) 。成聖包括身體與靈魂兩方面，而其 

具體的表現則是「行善」（彼前二 1 5 、2 0 ， 

三 6 、17 ；約 参 11 ) ，而 「善 事 」（提後二

21 ：彼前二 12 ；另參太二十五 3 1 〜 46 )卻 

是神救瞻他們，指望他們行的（弗二 10 ;多 

二 1 4 ，三 1 ) 。

除了從道德層面來界定成聖的概念之  

外 ，新約的成壁基本上認為這是神的工作  

(參約十 36 ) ，是基督的工作（約十七 19 ； 

林前一 30 ；弗五 26 ；來二 11 ’十 1 0、 14 - 

十 三 2 ) ，特別是聖靈的工作（羅 十 五 16 ； 

帖後二 13 ;彼前一 2 ，另參林前六 11 ) 。首 

先 ，新約認為成聖是指過去了的事件；亦即 

信徒一次成聖就永遠成聖（來 十 2 9 ，仰望基 

督 的 血 ；林前 六 1 1，藉著洗禮），故此他們 

可 以 被稱 為「成聖的人 」 ( h§g iasm eno i' 

林前一  2 ；徒 二 十 3 2 ，二 十 六 18 ；羅十五

16 ；來 十 2 9 及提後二 2 1 則指個別信徒）， 

或 「聖徒」（Saint )*。

但成聖更是神持久不斷的工作（帖前五 

23 ；啟二十二 11 ；比較約十五 2 ) ，有時也 

指人的努力，故 此 h a g i a s m o s  (此希騰詞語 

解作璧潔，與成聖同義）亦可指信徒所處之 

地 位 （帖後二 13 ；彼前一 2 ；帖 前 四 7 ；比 

較弗一  4 ) ，也是他們要竭力保有的身分  

(提前二 15 ；帖前四 7 ) 。成聖的方法就是 

活得與所領受的聖潔相稱（參弗五 3 ) ，也 

要朝這目標努力進取（羅 六 1 9 、22 ;來十二

14 ；林 後 七 1 ) ，目的就是要與神的聖潔有 

分 （來十二 10 ) 。故此信徒的成聖工夫，有 

被動的一面和主動的一面，就如潔淨和奉獻 

這兩個動詞，亦有被動和主動兩方面的意義 

一 樣 （提後二  21 ；另 參 約 臺 三 3 ) 。動詞 

hagiazein (使 成 聖 ）有時是主動的意義， 

而人是主動者，其結構有點類似民二十1 2， 

意指神或基督在信徒心內的成聖工作（彼前

三 15 ) ;但新約從來沒說過人可以獨力成聖 

— 除了耶穌之外（約十七 17 ;啟二十二 11 

和太六 9 都是典型的被動命令句）。總括來 

說 ，成聖是個一次就完成的事件；但對信徒 

而 言 ，它也是一生之久的過程，他要不斷活 

出聖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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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敎會

在敎會初期，聖經對成聖及聖潔的敎導還是 

很受 * 視 ；成 聖 就 是 內 心 的 聖 潔 （1 C l e 

m e n t  29:1 ) 。基督徒被稱作聖徒（1 Clem. 

Prologue; 59:3; H er m as ,  S h e p h e r d , Visions 

3:1； D i d a c h e  10:5 ) ; 因為他們是聖潔的， 

故 此 就 要 r 做一切成聖的工夫」 （1 Clem. 

30:1； cf. B a r n a b a s  15:7 ) ，這包括個人的操 

守 ( 7 C l e m . 32:2 ) ，特別指照顧貧窮及有  

需 要 的 人 （H er m as ,  S h e p h e r d , M a n d a t e s  

8:9f; 2:4 ) 。基督徒在異敎的環境下特別令人

注 意 -----在 世 界 中 顯 出 聖 潔 （Diognetus

5f. ) ，因此他們一定要見證神，用毎日的生 

活 榮 耀 祂 （2 Clem. 13:22ff.； Ignatius, Eph. 

14:2; Polycarp, £p. 10:2f.; Aristides, A p o l o 

g y  15;4ff.) 。在此 點 上 ，成聖便是一個救恩 

論和倫理的概念。

稍 後 ，在希騰敎會，成聖繼續是一個救 

噴論的概念，與洗禮相連；但它在道德層面 

的意義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頗為本 

士化 的「美德 J 概 念 。同一時間，它的祭儀 

意義又再受重視，指祭司、聖 物 、聖餐的餅 

和 酒 、水 、油 、建築物等的奉獻。這 時 ，成 

聖便是救恩或祭IS的思想。

對亞歷山太的革利免 ( C le m e n t  of A l e 

xandria )*來 說 ，「聖徒」仍然是指基督徒， 

只要他的身體與靈魂仍然是罢潔之神的殿， 

他將繼續被救主聖化。他的善工是在屬靈及 

屬物上幫助他的弟兄。為 此 ，他不需離開本 

位 ；作為一個朝聖者，他 「活在城市，如同 

置身沙漠一樣」 （Strom. VII. 7, 3 ) 。二百 

年 後 ，狄 奥 多 勒 （T heodoret of C y r r h u s， 

約 393 ~  458 ) 認 為 r 聖 徒 」是指苦修主義 

( Asceticism )*中積極的一小撮人，寧願活 

在 沙 漠 ，又以選擇某種刻苦生活模式為著。 

此 時 ，不僅成聖一詞消失，聖經所敎導的真 

理也消失得無影無縱。

在拉丁作者當中，特土良 （Tertullian )* 

重拾成雲的道德意義，且簡單直接地把它等

同禁制性愁 ( Sexuality )* , 「不管是分晩或 

再 生 」皆 不 宜 ，特別是寡婦再婚最為要不  

得 D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重視成聖的救 

讀 意 義 ：他斥責伯拉糾 （Pelagius )* 一夥人 

把 稱 義 （Justification )*的功效減到只有罪  

得 赦 免 （信 徒要 自己 照顧 將 來 的 道 德 生  

活 ） ；他說神径救的恩典包括兩方面：赦免 

和賜下 愛（羅 五 5 ) ，這才能重建並裝備人 

去過將來的道德生活。對一個拉丁信徒來  

說 ，「稱 義 」 （使成為義 ）永不只限於宣告 

罪 得 赦 免 ，也必須包括整個人的改變。故 

此 ，按奥古斯丁的傳統，天主敎神學家大多 

數會把成聖與稱義相提並論，事實上他們是 

以 稱 義 來 界 定 成 聖 〔參 天 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f 第 六 段 ） ’並且強調它帶給人 

真實的改變。

中世紀神學

克 勒 富 的 伯 爾 拿 （Bernard of Clairvaux )* 

與 阿 查 那 （T h o m a s  A qu inas )*在中世紀神 

學 ，肯定保羅把成聖的意義由祭儀的層面， 

轉到道德的層面。像特土良一樣，伯爾拿把 

成聖與禁愁等同。不過阿査那則恢復這個詞 

語的豊富意義，就三方面來解釋它：從罪中 

得 潔 淨 ，在善行中得堅固，和奉獻給神来事 

奉 馳 ( Summa Theologica I/II : 102 : 

4；II/II : 81 : 8 ) 。

改教蓮動

更正敎整個改敎運動，皆由拉丁敎會頗為矛 

盾的因信稱義觀掀起，因為它內聽的成聖觀 

指 出 ，善工對人的得救是不可或缺的。路德 

( Luther )•重新強調宣告式的稱義，指出那 

就是罪得赦免，並企圖把它與成聖或引到善 

工的重生緊緊聯合起來。路德 說，我們一定 

要被變為善才能行善，不是行善以至能變為 

善 （C hiris tian  L ib e rty ; 另參墨蘭頓的 Apo- 

lo g y )。原來路德要強調的，是說善工會自 

動跟著信心而來，就像一棵樹會自動結果子 

一 樣 ；但 墨蘭頓 （M e l a n c h t h o n  )*和加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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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vin f 則 指 出 ’不斷的勸勉仍是必須  

的 ，即 所 謂 「律法的第三 S 用 法 」。路德在 

稍後全力對抗非律主義者〔Antinomians ；參 

律 法 與 福 音 ( L a w  an d  Gospel )*]，因為他 

們不認為成聖是稱義必須有的後果。改敎運 

動家認為生活的聖召（Vocation )*包括了成 

聖 、善工及基督徒的完全（Perfection'* ；奥 

斯堡信條，第二十七條），並且提出與一般 

人相反的看法，指出成聖乃是一個過程，而 

完全則是信徒終其一生也不能達到的。

加爾文這樣形容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 

生 命 是 以 悔 改 或 重 生 （Regeneration )*開 

始 ，他 便 得 稱 為 義 ，然後要黙想將來的生  

命 ，和 研 究 敬 虔 之 道 。在 《基 督 敎 要 義 》 

III.iii.14 及 III.xiv.9 ( In s titu te s，文 藝 ， 

51995 ) ，他 定 成 聖 為一 個 r 愈來愈奉獻給  

主 」的進 程，r 生活得更純潔，而心靈卻因 

為透過聖靈而居衷的基督」，「變得順服律 

法 」。雖然加爾文沒有另關一章討論成聖的 

問 題 ，他的神學卻為他赢得「成聖神學家」 

的美譽。

十七世紀改革宗神學把成聖的問題提升 

為一個獨立的神學題目，耗費不少時間討論 

「救恩的次序 」 （Ordo Sa lu tis T 的 問 題 ， 

以及成聖在其中所占之位置。它持守著聖經 

的敎 導，認為成聖是神人皆有分的進程。清 

敎 主 義 （Puritanism f 則要人實行成聖的操 

練 。同樣地’敬虔主義（Pietism r 則對當代 

信 義 宗 （Lutheranism )* 一些惟理主義作出  

反 擊 ，特別針對 r 毒害的雙重錯誤，以為在 

這 時 代 成 聖 工 夫 既 非 可 能 ，亦 非 所 需 」

( Spener ) ，而 提 出 駭 斥 。循 道 主 義  

( M e t h o d i s m  f 亦關注此錯誤，馬德里的傅 

勒徹 爾 （Joh n  Fletcher of Madeley, 1729 ~  

8 5 ) 在其有名的文章：「非律主義的錯讓」

( 'Checks to A n t i n o m i a n i s m ' ) 說 ，「基督 

不 是 罪 的 執 事 ，乃 是 扬 救 人 脫 離 罪 的 救  

主 」。約 翰 . 衛斯理（J. W e s l e y  )*自己也強 

調 成 聖 ，到一地步甚至說到「完全成聖」 ， 

並且說那是信徒的「第二恩典」，是信徒得

以完全的要點；r 聖潔不僅已開始，也完成 

了 」 （參 其  Forty-four Serm ons ’ 講 章

35 ) 。敎會由此發展出十九和二十世紀的聖 

潔 運 動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強調基督  

徒 要 過 r 得勝的生活 J ，不是靠人的力量， 

乃是完全倚賴居於信徒心中的基督（參高等 

生命神學 ’ Higher-Life Theology* ) °

近代敎會

現代信徒有時忽視了這個題目，或只是輕忽 

地 處 理 ，或只強調一些個人的因素。舉 例 ， 

巴 特 （Barth )•認為成聖純粹是神單方面的  

工 作 ，既否定人的參與，亦不承認它是一個 

進 程 。不過他倒用了一段非常具創意的文  

字 ，指出聖徒的聖召就是要作見證，與基督 

同 工 。 卜 仁 納 （Bru n n e r  )*的 看法比較持  

平 ，但像田立克（Tillich )• 一 樣 ’否認誠命 

是成聖的指導原則。

今天神學家實在有責任董新發掘並敎導 

聖經對成聖各方面的敎導：基督徒蒙召就是 

要 成 聖 ，這是他們被棟選的部分原因，也是 

他們能與神繼續有交通不可或缺的條件。作 

為稱義的結果，成聖首先是神的工作，特別 

是 聖 靈 ；它既一次成就，便永遠有功效，把 

聖 潔 歸 給 人 ，同時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工  

作 。就後者而言，它是人的努力，發生在我 

們地上的生活，把我們的道德及屬靈生命潔 

淨 ，獻 給 神 ，又要我們全力事奉神，支持基 

督徒羣體，及實現神的計畫於地上。聖潔的 

意思就是等候神的差遣，以事工為取向。成 

聖的生命以禱告及屬靈爭戰和操練為是，亦 

即是一種實踐苦修及善工的生命，為了別人 

當時及永恒的好處，重建神在人裡面的形像 

( 參神的形像 ，I m a g e  of G o d *  ) ; 是一種 

慢慢把信徒聯於基督，並且以基督的心為心 

的生活。愛神和愛人是基督徒生活的雙重命 

令 ，亦適合描寫人的奉獻生活；這種生活要 

以聖靈為主導及動力，我們只有透過祂，才 

能滿足神律法的要求（羅 A  1 4 、 4 ) ，順服 

新約的指引。最 後 ，成聖是在一個不潔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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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斷追求聖潔生活，這是世浴主義之外一 

個積極的出路，因為世俗主義正是使人遠離

神 0

另 參 ：完 全 ，完全 主 義 （Perfection, Perfec

tion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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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o.

Sartre, Jean-Pau l沙 特 參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 。

S a ta n 撒 但 參魔鬼與鬼（Devil a n d  D e 

m o n s  ) ；撒但崇拜 ( Satan W o r s h i p  ) 。

Satan W o rs h ip 撒 但 崇 拜 古今中外的

文 化 不 僅有 敬拜 神靈 ，導人向善的積極現  

象 ，也有崇拜鬼魔，陷人於迷的消極現象； 

但有組織，又有規模地崇拜撒但的宗敎，古 

今中外都極其罕見，雖然流行的鬼怪小說與 

傳說令人有錯誤的印象，以為拜撒但之風大 

行 其 道 。而且從可靠的資料來看，中世紀雖 

然也有個別崇拜撒但的人存在，但成立組織 

的 ，最早要到十七世紀才出現。

撒但不只是一股黑暗勢力，按聖經說，

還 是 一 個 具 位 格 的 存 在 體 （如 ：太二十五  

41 ; 路 十 18 ;提前三 6 及 下 ；啟十二 9 ) 。 

牠是一股惡勢力，常挑起人對邪惡陰暗面的 

好 奇 ；此種好奇心不僅催使人想多打探其奥 

m ，也誘使人去谊染，結果真假難分，資料 

混 亂 ，益增研究的困難。敎會歷史中，十世 

紀末之波各米爾派與卡發斯（Bogomils and 

Cathars ) 就是一個例子，他們的屬靈根源是 

晚期羅馬帝國的摩尼敎（M a n i c h a e i s m  )*， 

是相信世上光明與黑暗並存的團體，被敎會 

定為異端，且為道明會修士（ Domi nicans )* 

四出搜捕，並且為了使他們的搜補及後來殘 

忍迫害的行為看來合理，就挂造他們許多壞 

話 ，如崇拜撒但、吃人肉和亂倫等。近代史 

家的研究指出，原來此團體其實是守著一套 

極 為 嚴 格 禁 愁 之 道 德 守 則 來 生 活 （D. 

Obolensky, The Bogom iles: A S tudy in 

Balkan Neo-Manichaeism , 1948 ) 。他們  

相信人之身體與精神皆為撒但所造，只有靈 

魂才是出於神，人生存的目的是要禁制一切 

屬於撒但的，使它不能發展，故他們禁止人 

結 婚 、交 配 ，也不能沾酒，或擁有財物。說 

波 各 米 爾 （Bog o m i l  —詞原是布加利亞語， 

解 作 「神所愛的」）崇拜撒但，是不可思議 

的 （S. R uncim a n , The M ed ieva l Mani- 

chee: A S tudy of the Christian D ua list 

Heresy, Cambridge, 1947, pp. 63 ~  

115 ) 。

舊約怎樣 i r 到撒但 ?

希伯來文「撒但 」（iSfan ) 是一動詞，閃族 

語言中沒其他同義詞可譯，大概意義是指  

「控 告 」、 r毀 誇 」 ；詩三十 A  2 0是指作 

對 。全本舊約只用過六次：詩三十A  2 0 ，七 

十一 13 ’ 一0 九 4 、2 0 、29 ；亞 三 1 ;全部 

可解作控告或毁誇的意思。約伯記頭二章之 

撒 但 ，正是扮演這樣的角色（一 6 〜 12，二 

1 - 1 0 ) ，特別的地方是到了書的結尾，神 

與約伯站在一起辯護，雖然對象不再明顯是 

撒 但 了 。而整個試驗過程，作者都特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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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只有在得到准許下才可以工作，這個看 

法在全本聖經都沒有改變過。

值 得 注 意 的 ，反倒是舊約描述的撒但  

( 包括鬼魔），與古代近東鄰近文化的鬼怪 

文化之間的分別。在迷信及崇邪之風極盛的 

時 代 ，每一個古代近東的宗敎及鬼怪文化， 

都 I I影槍聲地要把鬼世界及其秩序呈現人  

前 ；猶太敎及舊約聖經對撒但與鬼魔這題目 

竟然計論得這樣稀少，的確是一個奇特的現 

象 。今天我們若在中東旅遊，不免會到埃及 

和以色列的博物館留連，立刻就會發現二者 

之 別 ：埃及的博物館多陳列與祭祀及靈異界 

有關之遺物，而以色列則極少，反而多與聖 

道 （舊約經卷）有 關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古代近東國家均忙於把自然界及超自然 

界之力量加以神話化，風 、火 、雷 、電或五 

穀 牲 畜 ，均有神紙管其盛衰；惟獨以色列人 

的舊約聖經，則禁止人有這種天然宗敎的表 

達 ，反要他們獨尊神的名字，無形中亦迫使 

他們努力清洗這種由處境文化而來的汚染， 

化除神話（Demythologization )*，而且不許 

人藉敬拜來訓化這些力量，也不許人供奉和 

賄 路 。透過化除神話，舊約要求人還它們本 

來的真面目，包括在文化和語言方面。我們 

可在下表看到一些典範：

hsiei

原文

imth

shedim

古代近東

亞 述 女 夜  

鬼 ，愛與人 

交 購 。

巴比倫之黑 

鬼 ，人向之 

獻 祭 。

半獸半人， 

為 多 毛 鬼 ， 

遍佈田間及 

嚷 野 。

乂色列

野 獸 （可能晝 

伏夜出者）

「是素不認識 

的……是近來 

新興的……是 

列組所不畏懼 

的 」 （申三十 

二 17 ; 詩一  

0 六 37 ) 。 

公山羊

resheph

英 譯 多 作 賽 十 四 1 2 ，

Lucifer 屬 明亮之星；非

惡 魔 之 一 ， 指 撒 但 ，乃指

常見於烏加 巴比倫王。

利神話。

瘾 神 ，見於 全 無 神 話 意

逝南及其他 味 ，只 是 r 火

文獻之神話 焰 」 或 「火

( 主 前 球 」。

1 8 0 0 〜主

前 350 )

為人畏懼的，人莫不藉著神化或鬼化 

來安撫之，舒 遣 之 ，以色列人卻堅持還它 

真 面 目 ；到底是什麼使以色列人有這份智 

慧 呢 ？這是耶和華信仰賦予他們的基礎， 

可作四點撮述：

1.只有耶和筆才該敬畏，其他一切都 

不 可 。鬼魔既非無所不能，亦沒有自己掌 

控的領域，一切全在耶和筆的大能之下， 

鬼魔亦要聽命於祂。

2. 只 有 耶 和 筆 具 有 發 光 的 榮 耀  

( n u m i n o u s  glory ) ，撒但固然沒 有，連 

反面之發光的怖懐（ n u m i n o u s  terror ) 也 

沒 有 ，撒但不是神的大反派，連這個也不 

是 ；故撒但根本沒有地位，連與神對立的 . 

地位也沒有。

3.只有耶和華占有宇宙舞台的中央位 

置 ，其他一切都不能。什麼奪得人的注意 

力 ，什麼至終就奪得人心；同樣道理，人 

愈害怕撒但，就愈容易生出迷信心態，自 

動向牠投降，無形中亦是把撒但供奉在宇 

宙舞台的中央位置。舊約禁止人由懼怕而 

生敬拜這種反應。

4 .只有耶和華是人終極的關懷與幫  

助 ，其他一切都不是。無論在家中、田野 

或 聖 殿 ，只有耶和華才是人要懼怕的對象 

和 得 幫 助 的 源 頭 ；因 此 ，屈服於撒但之  

下 ，既非理性，亦毫無幫助。

最 後 ，我們可從舊約的魔鬼學整理出 

三個祥學眷見，封我們發展現代的魔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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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1.從無造有 （creaf/o ex n ih ilo )指出

神的全有和撒但的無有。撒但沒有一個獨 

立存在的空間，故一切邪惡問題都必須從 

形上的猜騰，轉移到道德和倫理等實際的 

問 題 。猶太人的鬼故事具傲惡働奸之作  

用 ，與中國之鬼文化頗接近；西方電影卻 

把無所不能的力量賦予邪惡勢力，這是不 

合聖經的。

2 .人要為自己的惡行負責，不能像西 

方 那 樣 ，透過給予撒但無所不能的力量， 

來為自己的惡行開脫責任。伊甸園的蛇只 

能誘惑夏娃，卻不能施予任何強制之力； 

相 反 地 ，撒但陷害約伯到妻離子亡，人財 

盡 失 ，甚至連健康都不保，卻不能叫約伯 

犯 罪 ，這便足以說明撒但不是無所不能  

的 。

3.最值得留意的是，舊約很少提及鬼 

魔世界的工作及語言，這要到福音書才時 

有 所 見 ；這是否說明邪惡的真面目只在耶 

鮮的誕生、成 長 、工 作 、受死與復活中， 

才能完全顯露出來呢？不 錯 ，只有在耶穌 

基督的亮光下，我們處理邪惡的問題才有 

意 義 。

新約對撒但的描述

新約主要還是以「撒 但 」一名稱惡勢力，共 

三 十 五 次 ；對 觀 福 音 十 四 次 ，約翰福音一  

次 ，使 徒 行 傳 二 次 ，書信十次和啟示錄 A  

次 。其他名字包括「魔 鬼 」，三 十 二 次 ；約 

輪愛用 「世界的王 J ( 約十二 3 1 ) ，與保羅 

之 「世界的神」 （林 後 四 4 ) 同 義 ，保羅亦 

有 用 r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弗二 2 ) ，或 

r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弗 六 1 2 ) 。

福 音書中，馬太在耶穌受試探的記載裡 

凸 顯出撒但僧越的 本性，稱世界屬牠所有  

( 太 四 1 〜 1 1 ) ，只要耶麻肯向牠下拜，牠 

就把萬國和萬國的榮筆賜給祂，免走苦路。 

這思想亦見於昆蘭古卷，在 那 裡 ，撒但稱作 

「彼 列 」 （Belial, CD  12:2 ) 。牠管轄叛道

者 之 心 ; 但人只是表面受撒但管轄，耶解為 

信 祂 的 人 禱 告 ，這禱告能救他們脫離惡者  

( 太 六 13 ) 。

路加說耶穌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路十 

1 8 ) ，自 始 ，牠活動的範圍便屬這個世界。 

七十個門徒回來向耶穌報告「因称的名，連 

鬼也服了我們」（十 1 7 ) ，強調了耶穌基督 

的 權 柄 （名 字 ）凌駕於惡者（服 ），而此權 

柄可以韓移到使用耶麻名字的門徒身上。

馬可是表達撒但受制於耶穌基督最透徹 

的 一 位 ，這 可 在 四 段 趕 鬼 （參 驅 魔 扶 鬼 ， 

Exorcism* ) 的經文中見到：可一 23 ~  2 8 ， 

五 1 ~  2 0 ，七 2 4 〜 30 ’九 14 ~  2 9 。毎處 

均有四項必要因素（如 ：可一 23 ~  28 ) ；

a.被鬼附之人的情況（23 ) ;

b .鬼對耶穌之挑戰或質詢（24 ) ；

C .耶穌斥責及驅逐惡鬼（26 ) ;

d .在場人士的反應（27 ) 。

馬可之記載特別著重耶穌的權柄，先是 

在 敎 訓 上 （可一  2 2 ，遠 勝 文 士 ，連鬼都  

聽 ），然後是行動（祂用權柄盼咐汚鬼，連 

汚鬼也聽從了祂）。

約翰兩個論到撒但權力的問題，均與現 

今信徒有密切的關係。首 先 ，約翰對撒但現 

今的地位有著看似矛盾的描述：一方面說世 

界都臥在惡者手下（約査五 19 ) ，另一方面 

又說撒但已受審判（約十六 11 ) ，且己被遂 

出世界（約十二 3 1 、32 ) 。深究之下，就知 

道約翰福音寫的是一個已成的事實，意指撒 

但的確已被審判，而世界臥於惡者手下，只 

不過是一過渡時期的情況而已。更值得注意 

的 是 ，就 算 在 過 渡 時 期 ，耶穌大祭司禱文  

( 約 十 七 ）也顯出撒但並不是無所不能，牠 

一直受制於耶穌之下。

到了啟示錄，這思想達到最高峯。它指 

出撒但要在末日派敵基督（獸 ）來迫害神的 

子 民 （敢 十 三 ）；因牠自知時候不多，故無 

所不用其極，人因而受極大的痛苦。但牠必 

要 敗 亡 （啟十二  1 2 、 16 ’十 七 7 〜 13 ) ；

「恙羊必勝過牠……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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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啟十七 1 4 ) 。

保 羅 在 他 的 書 信 主 要 是 用 撒 但  

( sa tanas) 一 名 ， 其 次 是 魔 鬼  

( d iabolos ) ;在林後六 1 5是 「彼列」，這 

是昆蘭社團用的典型名稱，那段經文亦滿了 

昆蘭的二元思想：光與黑暗、信與不信、基 

督與彼列等。

保羅相信信徒許多苦難都是出於撒但， 

如 ：他身上的刺（林後十二 7 ) ；常找機會 

勝過信徒（林後二 11 ) ；阻礙宣敎（帖前二 

18 ) ：危 害 信 徒 羣 體 (林 前 七 5 ；帖前三

5 ) ；裝作光明天使（林後十一  14 ) ; 設佈 

陷 讲 (提前三 7 ；提後二 26 ) ；乃空中掌權 

之惡魔（弗二 2 ) 。

林前五 5 說到要把與繼母行淫的人 r 交 

給 撒 但 ，敗壞他的肉體，使他的靈魂在主耶 

穌的日子可以得救」 ；後來保羅在提前一 20 

亦說要如此對付 r 許米乃和亞歷山大」。這 

就引起一個問題：到底撒但在此等思想的位 

置是什麼？為什麼牠能執行此等工作呢？

原來在猶太人的肿學，撒但固然沒有獨 

立自主的位置，還要執行神的任務；是在這 

意 義 下 ，撒但是死亡與毀減之主，目的是讓 

神的忿怒能傾倒在罪人身上；而 對 人 ，牠則 

保障了神的子民不受罪人横行無忌的欺凌， 

亦即有一定的自由；這是從比較正面的角度 

來看撒但的角色。

但保羅最令人印象深動的，是論到抵檔 

撒但的全副軍裝（弗 六 14 ~  17 ) ，強調信 

徒對撒但具有退可守，進可攻的可能，這與 

深受世俗之鬼魔文化的影響，和對撒但只有 

無窮恐懼的人，真有天壤之別。

新約魔鬼學的种學基礎

自舊約到新約時代，猶太人的魔鬼學經歷了 

不少改變。首 先 ，猶太人尊崇耶和華是獨一 

的真神，祂就是整個靈界惟一該受敬畏的力 

量 。基於這個緣故，舊約甚少論到撒但，亦 

即是在耶和華獨尊的情況下，撒但是沒有位 

置 的 。

到了兩約間，猶太人迭遭不幸，國家與 

民族的命運都太悲慘了，一個全權全善的神 

似乎不足以解釋他們的經驗，撒但卻能提供 

一切代表黑暗的符號，而當時鄰近世界的各 

種 宗 敎 （如 波 斯 的 祿 敎 ， Zoroas- 

trianism* ) ，都有豊富的材料可供借用。

要說新約作者只會把異敎魔鬼學移植過 

來 （像宗敎歷史學派，History-of-Religions 

School* ) ，那是不真實的。譬 如 ，當代流行 

的異敎魔鬼學都會把過大的位置及能力賦予 

撒 但 ，無疑是出於人對牠無理性的恐懼，這 

是為什麼一般人之屬靈空間的次序，是 ：神 

一■撒 但一人，似乎人要避開或勝過鬼魔，才 

能到達神那裡。聖經作者必須勝過人天然宗 

敎的投射，才能忠於「神在這罪惡世界乃是 

獨尊為大」的 神 學 ，故將秩序扭轉過來：神 

一人一撒但。信徒必須勝過對撒但無理性的 

恐 懼 ，和自然人那種膽測的傾向，重新把撒 

但置於神及人之下。牠絕不是人神間的「中 

保 」，牠從來都沒有這個位置，這種能力； 

相 反 地 ，新約作者不斷強調牠必敗的終局， 

而在這法定時間來到之前，新約作者更全力 

鼓勵信徒要傲醒，不要受牠迷惑，反而更要 

勝過牠。

總括舊約、新約的敎訓，下列四點是重 

要 的 ：a.只有神才配受敬畏，而非撒但；b. 

撒但是有限制的，既非無所不在，亦非無所 

不 能 ，其命運更是被定規且封死的；C.信徒 

不在牠法定權力及控制之下，牠可以引誘  

人 ，卻不能雖迫人 ; d .信徒反而有進可攻， 

退可守的軍裝。信徒不能小觀撒但，但也不 

宜助長其勢力，反要精於辨、慎 於 行 ，為主 

打那美好的仗。

西方的撒但崇拜

研究近代撒但崇拜之權咸金法蘭 （Francis 

King, R itua l M ag ic in England, 1970 ) 說得 

好 ，他指出近代崇拜撒但的行為，其根源非 

出自卡發斯（C a t h a r s，參文首 ） ，乃是來自 

小部分羅馬天主敎敎士的劣質神學。他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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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 餐 （Eucharist f 的 問 題 ：到了主後七百  

年 ，西方敎會普遍相信經過敎士的祝禱，餅 

與酒都變成了基督真正的肉和血，無論那個 

敎士是多麼愚議，道德生活又是多麼敗壞。 

這樣一來，人很容易就相信，敎士與彌撒都 

具有某種說不出來的魔力。神學家當然不會 

相信這一套，但一般信徒及部分無知又敗壞 

的敎士就深信不疑，後者遺會為著一些不可 

告人的自私目的把它谊染誇大。金法蘭提到 

一 個 典 塑 的 例 子 （‘Satanism’，in Encyclo

ped ia  of the Unexplained, ed. R. C a v e n 

dish, 1976, pp. 219 ~  21 ) 。

早在主後七世紀，托萊多會議（Council 

of T o l e d o  ) 使 禁 止 敎 會 舉 行 追 思 彌 撒  

( R e q u i e m  M a s s e s  ) ，因為當時的人已不是 

為 懷 獄 中 的 亡 魂 ，而是為活著的人舉行彌  

撒 ，目的是要置某人於死地。頭腦簡單的信 

徒相信彌撒具此種法力者，直到十九世紀還 

有 ！英 人 類 學 家 弗 雷 澤 （Ja m e s  G e o r g e

Frazer, 1854 ~  1941 ) 在其名著《金枝-----巫

術與宗敎之研究》（ G olden B ough，汪培基 

譯 ，桂 冠 ，1991 ) 亦記有其事。

天主敎信徒有一段時間相信神父不僅能 

為死人舉行彌撒，也可以為任何特別的需要 

舉 行 ，像一些敬虔目的，如 朝 聖 ，或非敬虔 

的 目 的 ，如做生意成功，性交美滿！這種信 

念 i f成風 氣 ，很 自 然 地 就 有 些 地 下 物 ，敎 

導/神父怎麼舉行這些儀式，而效果又是靈驗 

的 。

十八世紀到底有沒有撒但崇拜，我們沒 

有確實的資料作證。到了十九世紀，典望的 

撒但崇拜者是 法國人布 命（A b b 6  Boullan, 

1 8 2 4〜 93 ) ，原是個敬虔的天主敎徒，二十 

五歳受按立為神父，於 1 8 5 4年成為修女謝冗 

利 埃 （A d M e  Chevalier ) 的聽告解神父，後 

來且納之為情婦，又生兒育女。他們二人合 

力 組 織 了 一 個 名 為 「糾 正 靈 魂 協 會 」

( Society for the Reparation of Souls ) ， 

專門為據稱被鬼上身的修女做驅魔工作，而 

方法之一就是要她們吞服用人的排泄物做

成 ，又是仿效聖餐之餅的物體；且在 1 8 6 0年 

一月舉行了黑彌撒，又把自己的兒女在祭壇 

上殺掉，獻給撒但。

到二十世紀，較為人知的崇拜撒但組織 

有 二 ，一在英國的曼徹斯特城，另一個在美 

國的三藩市。在曼徹斯特那一組人稱他們敬 

拜的對象為撒但，不過按研究邪敎之學者判 

斷 ，他們只是給接受敬拜者換了一個名字而 

已 ，卻仍相信傳統基督敎那一套美德，如愛 

和行善等，反而一般崇拜撒但者典型的崎行 

不是那麼受重視，故有學者認為他們不是傳 

統所言那一種崇拜撒但的組織。

在美國三藩市的「撒但敎會」 （C h u r c h  

of Satan ) 也有喔眾取寵之嫌，她以此名出 

現 ，自然引起世界各傳媒爭相報導，但考其 

信仰及平日的敎導，也不見得具有典型撒但 

敎的色彩，只不過是敎人怎樣賺錢發財、享 

受 人 生 ，是種典型的馬場及股票市場的道  

德 ，也是現代新與宗敎（如新紀元運動、健 

康財富福音之類）的基本敎義。

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撒但敎領袖，很可 

能是英國人克勞利（A. C r o w l e y  ) ，雖然他 

自己及研究他的人均否認他崇拜撒但，但其 

言行實在具有很濃烈的崇拜撒但特徵。克勞 

利自小成長於強烈宗敎氣氛的家庭中，引起 

他強烈的反叛，他母親相信他是敢示錄預言 

之 獸 6 6 6的化身。在劍橋的三一學院讀書期 

間 ，更專心研究秘術。

他對屬靈界秘術的渴求愈來愈深，終於 

在同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加入了倫敦的玄秘 

團 體 「金色黎明」 （G o l d e n  D a w n  ) 。可是 

他加入不久，金色黎明就解體了。

此 後 ，克勞利周遊列國，採集不同地方 

的秘術，與當地傳統之怪異性風俗，來與西 

方的秘術混合，如錫蘭、印度和中國。他最 

董要的一本書叫作《律書》（The Book of the 

L a w ) ，按 他 說 是 一 個 叫 「埃 華 斯 」

( A i w a s s  ) 的秘界領袖在開羅向他傳授的。

在 《秘 術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 M agick in 

Theory and P ra c tic e，注意 m ag i c k  —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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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古老拼法，以示與近代秘術的分別），克 

勞利指出埃華斯正是宇宙間性能力的泉源， 

是古代蘇美人（Su m er i a n  )所敬拜的魔神沙 

旦 （Shaitan ) ，基督徒弄錯了，把牠稱作撒 

但 （Satan ) 。牠並不是人的仇敵，卻是推動 

人類發展的動力，是 r 智慧之蛇」，使人認 

識 自 己 ，這是諾斯底（Gnosticism )*信徒極 

力主張，而基督徒避若蛇嶋的。

《律書》要 人 遵 行 的 ，就是一條簡單的  

「f必 界 論 旨 」 （L a w  of the T h e l e m a  ) :

「做你要做的，乃是律法的總綱」。

克勞利在《律書》中宣稱，他就是啟示錄 

所言之獸，記號就是 6 6 6 ，而那穿朱紅色衣 

服 的 淫 婦 （敢十七 5 ) 亦已顯現在地上，那 

就是出現在克勞利身邊的女人，其中尤以希 

薩 （L e a h  Hirsig ) 為 然 。

克 勞 利 的 影 響 力 ，在他死後才真正發  

揮 ，透過他的作品而跟隨他的人在世界各地 

湧 現 。在接近二十世紀的末期，人心更傾向 

靈 界 ；傳 統 宗 敎 愈 接 弱 ，魔道邪門就愈與  

旺 ，這是不變之定律。

結論

嚴格來說，撒但崇拜是指西方人不滿意基督 

敎會所傳講的，便在敎導與祭儀上，發展出 

一套毎處均與基督敎對立的言行。最典型的 

是中世紀一首黑彌撒的禱文，將拉丁文的主 

禱文倒轉來哈，以及在祭儀上用黑螺燭和把 

十字架倒轉來掛。這樣說來，沒有敎會傳統 

的東方基本上就沒有撒但崇拜。東方各民族 

當然有很多拜鬼的傳統，但把它們歸入撒但 

崇拜只會把問題弄得更複雜，很容易便會張 

冠李戴。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為撒但崇拜列出一 

些共通點：

1.宣稱所敬拜的乃源自古遠的國度，如 

蘇 美 、巴比倫、埃及或希騰。

2.敎訓與祭儀完全反基督敎。

3 .召喚之邪靈通常不止一位，有時是整 

個靈異界各魔道。

4 .祭禮中常牽渉吞服仿效聖餐之物，卻 

用汚犧之物製造，如翼便、腐 屍 、經 血 。

5.祭禮中使用酒精及 / 或 毒 品 ，使參拜 

者進入失控狀態。

6.祭儀中或之後雜交、性 興 奮 ，亦是進 

入忘我、失控的手段。

7.拜撒但的目的是要得著超凡的能力， 

好超越個人平常之理性及感覺世界，以及超 

越同濟和社會給予的規範和E 力 。

如上所說，愈接近二十一世紀，靈異界 

愈發能吸引人的與趣，敎會一方面要更新敎 

導及崇拜，使之更能為現代人明白及接納， 

另一方亦要敢於面動人類崇邪的本性！本於 

聖經來揭發其陰惡的真面目，不能再說 r 詳 

細地描述魔域邪縱會助衬為虐」，因無知從 

來都不是護衛真理的工具。

另 參 ：魔 鬼 與 鬼 （Devil a n d  D e m o n s  ) ；驅 

魔法鬼（Exorcism ) °

參考書目

敎 外 ：Richard Cavendish, The B lack A rts 
(London, 1967); Francis King, S exu a lity, M agic 
and P erversion (London, 1971); J. Laver, The F irs t 
D ecadent (London, 1954)； Anton S. La Vey, The 
S atanic B ib le  (New York, 1969); F. Mossiker, The 
A ffa ir o f the P oisons (London, 1970); H. T. F. 

Rhodes, The S atan ic M ass (Norwich, 1968); R. H. 
Robbins, The Encyclopaedia o f Witchcraft and 
D em onology (New York, 1959).

敎內：S. Eitrem, Som e N otes on D em onolo
g y in  the NT (Oslo, 1966); W. Foerster, TDNT II, 
pp. 1 〜20 ; J. W. Montgomery (ed.), Dem on Pos
session (Minnesota, 1976); J. B. Russel, The D e v il: 
P erceptions o f E v il From  A n tiq u ity  to  P rim itive  
C h ris tia n ity York, 1977).

揚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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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tis fac tio n滿 足說 指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成就的工作，以滿足律法封罪施刑的一切要 

求 。 聖 經 告 訴 我 們 ， 神 的 公 義  

( Righteousness )*受人之罪處損，而祂的忿 

怒亦因而向人傾倒。祂聖潔的本性要求以死 

亡來刑罰一切有罪的人。在神的計畫中，基 

督要在十字架上承受死亡的刑罰，好叫神的 

忿 怒 能 被 轉 移 ；而 滿 足 說 與 讀 罪  

( A t o n e m e n t  )*的 關 係 ，就正如因與果的關 

係一樣。

「滿 足 」一詞並非是聖經的詞語，雖然 

其精意存於新舊二約的聖經中。按欽定本譯 

的民數記三十五 3 1 ，神命令摩西「不可收續 

價 滿 足 （satisfaction，意即收了讀價便滿足  

他殺人償命的條款，因此不需償命；和合本 

譯 作 「代 替 」）他的命」（另參 3 2 節 ）。希 

伯來文的 /C印 e/•指補償金額，亦即滿足的意 

思 。整個舊約獻祭（Sacrifice T 的制度都是 

建基於滿足一概念上；當祭牲被殺，血濯在 

祭 壇 上 ，神對罪人的忿怒就暫得緩和。到了 

新 約 ，基督就是那位成就猶太人整個獻祭體 

系所要預表的人，因此它說基督就是那位被 

殺的盖羊，除去世人罪孽者（約一 2 9 ) ;祂 

就是讀罪祭（羅 八 3 ; 林後五 21 ) ，是 *香  

的 供 物 （弗 五 2 ) ，是平 安 祭 （弗二 14 ) ， 

也是逾越節的盖羊（林前五 7 ) 。賽五十三 4 

~  6 用的正是滿足說的語言：人類皆在自我 

體 現 之 罪 的 咒 組 之 下 ，但我們本當承受的  

「刑 罰 」 （m i i s s r) ，卻都堆在主的僕人身  

上 ，使罪人能享受神的「平 安 」，亦即是赦 

免和屬靈的醫治。

新約論到滿足最重要的經文是羅三21 ~  

26 ：神對普世罪惡的回應，及申明祂公義的 

方 法 ， 就 是 「設 立 耶 穌 作 挽 回 祭  

( h ilas te rion  ) ，是憑著耶穌的血」 （羅三

25 ) 。約臺二 2 和 四 1 0 所 用 的 h ilasm os， 

表明基督怎樣滿足神的心意，那就是承擔了 

本不屬於祂自己的罪罰。按林後五 2 1 所 說 ， 

神定意要基督取代罪人的地位，承受他們罪 

的 刑 罰 ，好使他們能在公義的神面前顯為公

義 ° 保羅在加三 1 3說 的 ，亦是同樣以無罪的 

代替有罪的滿足論。

敎父中像俄利根（Origen r 、亞他那修 

( Athanasius )*，及奥古斯丁（ Augustine )* 

等人的作品，均保持上述經文的精神，就是 

說基督藉著承受世人之罪的刑罰，來滿足神 

公 義 的 要 求 。但 敎 父 中 卻 是 安 瑟 倫  

( A n s e l m  )*仔 細 地 發 展 救 讀 工 作 的 滿 足  

說 。他說人旣然犯了罪，就必須清償欠下神 

的 債 項 ；但除了神之外，誰能滿足全世界之 

罪所欠下的呢？這就是為什麼只有神一人之 

死 ，才能成就一種無限的功德，可以滿足一 

切 罪 所欠下 神 的 債項 。天 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1 5 4 5〜 63 ) 同意基督死在十字  

架能滿足罪人因犯罪而欠下神的債項；不過 

它說人在洗禮之後所犯的罪，只能透過補瞻 

禮 （Pen a n c e  )* 來 補 過 （C a n o n s  of Trent, 

X I V . 8  ) ’這就越過了聖經的敎導了。

正統 ;神學家像路德（Luther )•、加爾文 

( Calvin f 、歐 文 ( J o h n  O w e n ,  1616 ~  

8 3 ，英 神 學 家 ，著 名 的 清 敎 徒 ）及賀智  

( H o d g e  r 則堅守代受刑罰之滿足論；就如 

許多具代表性的信經均有此立場，如比利時 

信 經 （Belgic Confession ) 第二十一條；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第 八 章 第 五 條 ，以 及 聖 公 會 三 十 九 條  

( Thirty-Nine Articles )* 中的第三十一條。 

自 由 派 神 學 家 立 敕 爾 （Ritschl )*、哈納克  

( H a r n a c k  )* > 和 克 拉 克 （W .  N. Clarke, 

1841 ~  1 9 1 2，美國浸會神學家）卻不看重基 

督代替罪人受死的滿足說，而認為十字架所 

彰顯的聖愛才是核心，能約束罪人，使他們 

能向人表達出愛來。

另 參 ： 噴 罪 （At o n e m e n t  ) ; 獻 祭  

( Sacrifice ) °

參考書目

加爾文著’《基督敎要義》中冊，謝秉德、徐慶譽 

譯 ' 文藝’ 51995 ( J. Calvin, In s titu te s , II. x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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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 L. Morris, The A p o sto lic  P reaching o f the  
C ross (London, 1965)；斯托得著，《當代基督十 

架》，劉良淑譯，枝園，1990 ( J. R. W. Stott. The 
C ross o f C h ris t, Leicester, 1986); O. Weber, Found
a tions of D ogm atics (Grand Rapids, MI, 1983), vol.
2.

B.D.

Saumur, the School of 邵 瑪 學 派 參

亞目拉都主義（A m y r a l d i s m  ) 。

S c a n d a l醜 聞 敎 會 作 為 一 個 羣 體 ，受 

醜聞的困擾並不是現代才有的事，第一世紀 

的敎會就不斷有這問題。

醜聞之爲害

說來並不湊巧，古往今來困擾一個羣體的醜 

聞不出三個類別，就 是 財 、色 、權 。猶大為 

三十塊銀子賣主（路二十二  3 ~  6 ) , 亞拿 

尼亞和撒非嘲欺哄聖靈（徒 五 1 〜 6 ) ，是 

因金錢問題而鬧出的醜聞。哥林多敎會有信 

徒與繼母行淫（林 前 五 1 ~ 3 ) ，是因色而 

鬧出的醜聞。從耶路撒冷而來，進入哥林多 

敎會唆使信徒，毀誇保羅為要奪權的（林後 

二 1 ~  3 , 三 1 ~  3 ) , 是因權而鬧出的醜  

聞 。現代敎會也常因財、色 、權的問題鬧得 

太 凶 ，給傳播媒介揭發出來，公諸於世，使 

敎會的名聲受辱，信徒受到傷害。

古今中外的敎會都受此三害，因為基本 

上它們是在一個羣體內才會發生的，一個人 

就產生不出財、色 、權的問題。因此它們是 

一個羣體的問題；也不見得只發生在敎會的 

身 上 ，只要有兩個或以上的人 走在一 起， 

財 、權 、色的問題，就有可能成為他（她 ） 

們之間的問題。

不過當這些問題發生在今日的敎會身  

上 ，其破壞力是非常嚴董的。首 先 ，我們認 

為敎會是一個聖潔的羣體，與人性卑汚一面

的敗德不應扯上關係。這種不切實際的思想 

既 是 外 人 對 敎 會 （或 任 何 宗 敎 團 體 ） 的看 

法 ，也是很多信徒對敎會的概念，甚至是他 

們的自我認識。到事實與信念出現矛盾時， 

就引起他們的自我意識衝突，甚至崩裂，醜 

聞對信徒的衝激正在這裡。

再 者 ，我們是活在資訊發達的都市，不 

少敎會的建立、宣 傳 ，或是金錢的壽措，都 

借助於傳媒的功能。但傳媒不只是敎會的僕 

役 ，它在社會也有自己當扮的角色和當盡的 

責 任 。敎會作為一個羣體，若有不法的事情 

發 生 ，傳媒有責任披露及刊載，無論這種披 

露會對敎會造成什麼影響。因此美國電視傳 

道人 吉 姆 ■貝 克 （Jim B a k k e r  ) 鬧出財色糾 

紛 ，敎會不能因為身受其害而責備傳媒好挖 

隱 私 ，摩眾取寵；正如華人敎會搞出桃色及 

欽財的事件，傳媒也絕對有責任揭發一樣。 

傳媒 在 社 會 的 角 色 ，就是滿足人民知的權  

利 ，包括知道敎會羣體內不法之事的權利。 

因此醜聞對敎會造成傷害，不能怪責傳媒； 

這就引到下面一點。

最 後 ，在一個資訊發達而人口密度又極 

高的城市，醜聞被傳媒揭露之後所造成的傷 

害 ，一定會比像哥林多敎會有人與繼母行淫 

的醜聞造成的傷害更廣泛，也更深遠。但就 

是在這關口，我們仍然要認清楚一點：醜聞 

之所以是醜聞，和它所以會造成傷害，是因 

為事件本身是醜惡的，不因為它被傳開，所 

以才是醜聞。敎會要反省的，是醜聞所指的 

那件醜惡事件，包括醜聞的性質、真 偽 、善 

後和修補，而不是揭發醜聞的媒介；不肯正 

視問題的本源而譲過於揭發的媒介，破口仍 

在 ，困擾不絕。

醜聞的本源與善後

當基督徒羣體有人做了或說了某些事，是與 

該羣體共守的標準相違背，而引起其他人的 

不 安 ，甚至引起羣體分裂，這就是醜聞。

初期敎會對付醜聞的主角，就是行使紀 

律 （Discipline )"*或 懲 戒 權 （參 下 ），以保



Scandal 1034

持羣體的純淨和維持共守的標準，像保羅盼 

咐哥林多敎會把行淫的人逐出敎會（林後五 

4 - 5 ) >或彼得公開斥責亞拿尼亞和撒非觸 

( 徒 五 3 ~  4 ; 他們氣絕身亡卻不屬於彼得  

懲戒的目的）。這些都是屬於清楚明確的事 

例 ，因此問題不在不知要怎樣做，只是在要 

不要做的問題。當 然 ，犯事的人若是屬於擁 

有權力的人，如敎會的牧師或執事（就如近 

代為傳媒揭發的敎會醜聞主角，多屬這一階 

層 ），問題就比較複雜，因為沒有人可以執 

行懲戒權。

但更複雜的是另一類：引發醜聞的人不 

是出於私心或刻意違反羣體共守的標準，而 

是本於正直的良心，誠實地相信他有權利或 

責任說或做某些事，其結果卻使信徒羣體受 

到 傷 害 ，就像保羅時代外邦敎會為吃祭肉而 

起的分裂，就是屬於這一類。它符合上述 

對酸聞下的定義，也引致同一傷害和分裂的 

結 果 ；處理的辦法就不是像是非黑白都明顯 

的那種懲戒法。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章提 

供的方法，就是要當事者審查受愛心管制的 

良 心 （參良知，Conscience*") 仲裁法 °

原來一個羣體共守的行為標準不是單元 

的 ，哥林多敎會有些人守著猶太敎的傳統， 

認為絕不可吃祭肉；有些希羅文化背景較重 

的外 邦人加入敎會，認為偶像只是金銀木  

石 ，不代表什麼，因此在傳統及當地法律來 

說 ，吃祭肉是他們的自由。本於個人自由而 

引發的醜聞最難應付，保羅處理此問題時， 

同時尊重這兩種傳統（林 前 十 1 4 〜 2 2 、 25 

~  2 8 ) ，卻提出一個比傳統法律更高的原  

則 ：r 乃要求別人的益處」（24a ) ，和 「無 

論 作 什 麼 ，都 要 為 神 的 榮 耀 而 行 」

( 3 1 b ) 。自己的益處要被別人的益處所駕  

K ；自己的自由要降服在為神的榮耀的大前 

提 下 ；這就是盡心、盡 性 、盡 意 、盡力愛神 

和愛人的基督敎原則。在公說公有理、婆說 

婆 有 理 ，彼此爭持不下的情況內，這是最有 

效 的 解 決 原 則 （參 楊牧 谷著 ，《作祂的僕人  

—— 哥 林 多 後 書 研 讀 》，校 園 ， 1 9 9 2，導

言 ）。

執行紀律

執行紀律和懲戒法，英文都叫 discipline，這 

個詞語有兩個意思，在早期敎會都有實行。 

一是指對引起醜聞的人施行懲戒，為了維持 

羣體共守標準的公正嚴明；另一是指對犯事 

者施行敎導，使他的行為能符合公共標準。 

執法者都是敎會最高的負責人。

可惜如上所言，人的行為不常容易判斷 

是非曲直，我們常陷於道德選擇和判斷的兩 

難 。在道德哲學上，這 稱 為 「購 手 」 （dirty 

hands  ) 的 兩 難 ，可以使有關羣體產生管治  

的危機。意思是說，我們沒有充分證據定渉 

嫌者的罪，但不處理這問題，又會叫羣體不 

服 ，公 信 難 持 。沙 特 在 一 本 名 為 《髓手》 

( J ean—Paul Sartre, D irty  Hands, 1948; 

E T ,  1949 ) 的 書 中 ，就記載海特拉這名共產 

黨頭子的話：「我的髓手直延至手財，我使 

他們陷於汚猿與鮮血中，你以為自己還能無 

知地管治嗎？」此等醜聞對敎會的壞影響至 

為 長 久 ，因為事件本身的模糊叫人不易處  

理 。

四世紀敎父該撒利亞的巴西流（Basil )• 

堅持敎會要執行紀律，無論明確知道是犯了 

罪 的 ，或不能立刻界定罪責的，「那些雙手 

不潔的人最好三年內禁守聖餐」 ；禁守聖餐 

在當時是很重的刑罰，但巴西流的命令不僅 

是一則懲罰，也是一種使犯事者思過改正的 

手 段 。

近代人思及敎會的懲戒權，多是想到懲 

罰 一 方 面 ，很少想到積極的敎導和改正一  

面 ；毋怪乎敎會面對醜聞主角時，總有無法 

可施的無能感。不 錯 ，初期敎會對 *犯不改  

的 人 ，多是執行懲戒，甚至遂出敎會。在有 

使徒或監督的時代，固然容易執行，在敎會 

成立初期 ，也有這個需要；不然敎會就失去 

她的獨特性，宣敎工作亦大受影響。

中世紀敎會與政權不分的時代，也有敎 

會奉行極嚴的紀律，有時甚至邀請社會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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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機構來作清理門戶的工作。但今天敎會的 

結構與第一世紀相差極遠，筆人敎會亦從未 

與政權有過如中世紀那種密切的關係，敎會 

能否執行懲戒的紀律，極成疑問。

今曰教會的懲戒權

敎會建立初期，敎會負責人的懲戒權相當清 

晰嚴明。到敎會穩定下來，她的特性建立， 

我們發現敎會對犯事者的態度，就由懲戒轉 

到積極的敎導了。最明顯的就是保羅對哥林 

多敎會惹事之人的態度（林後二 6 ~  8 ) ， 

他 認 為 ： 1. 犯 事 者 要 受 眾 人 的 責 罰  

( e p itim ia，6 b ，實質就是眾人的責備）； 

2 .赦免他 、接納他 、安 慰 他 （7 節 ）；3.向 

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8 節 ）。這是一種 

挽回式的紀律，是現代敎會可以實行的，也 

是同屬聖經敎訓的懲戒權。

今曰敎會執行紀律時，不要光 問 ：「他 

若不悔改怎麼辦？」乃 要 問 ：「怎様才可以 

使他回轉？」免得撒但趁機勝過我們（林後

二 11 ) 。敎會執行懲戒權的時候，必須留下 

餘 地讓 「軟 弱 」的肢體可以回轉，這是保羅 

不斷寫信給敎會的原因之一。這不是說敎會 

的共守標準就要降低或減弱，乃 是 說 ，執行 

紀律時必須以「復 和 」及 r 重 建 」為 目 標 ； 

只有這樣，由醜聞造成的傷害—— 無論對犯 

事者或敎會羣體—— 才有治癒的一曰。

敎會執行紀律時，馬太福普 十八 15 ~  

1 7立下一個很好的榜樣：

1.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不能對不義和錯 

誤之事冷漠，乃要敢於正視和解決；拖延政 

策不會除去醜聞留在羣體中的洛印，敢於正 

視卻是最正面的補救之道。

2.若是發現得早，傷害未曾擴散，負責 

牧養敎會的要私下勸告及敎導；，r 他若聽  

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太十A  15b ) 。

3.他若不聽，就要與敎會二、三個長老 

或執事一起勸告他，「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 

見 證 ，句句都可定準」（太十八 16 ) 。

4 .若仍然不聽，敎會要禁止他守聖餐，

表明他不能以犯罪之身參與敎會團契的生活 

( 太十八 17 ；另參林前十一 27 ~  29 ) 。

5.若是公開的罪，已經成為醜聞，敎會 

應 該 先 行 2 .與 3 .項 ，勸他向公眾認罪交代  

( 提 前 五 20 ) 。2 .與 3.項不是只做一次， 

乃是多次多方的做；他若仍然不肯悔改，就 

必須行第 4.項 ，禁止他守聖餐，讓會眾也知 

道不義的事已受到嚴正的對待。

總括來說，敎會不應對醜聞採取「讓時 

間冲淡」這種冷漠又無效的辦法；執行敎會 

紀律的目的是要挽回，不是打倒犯事的人。 

信徒遇上下一個醜聞的衝擊，不必太驚說， 

就讓醜聞成為木鍾，提醒我們自己也只是蒙 

恩的罪人，叫我們謙卑傲醒度日。

另 參 ：紀 律 （Discipline ) 。

參考書目

R. N. Caswell, ‘Calvin's View of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in G. E. Duffield (ed.), John C alvin  
(1966), pp. 210 〜 26; John Lemmon, 'Moral Dilem

mas', P h ilo so p h ica l R eview  71 (1962)； N. Marshall, 

The P e n ite n tia l D is c ip lin e  o f the  P rim itive  C hurch 
(rep. Oxford, 1844); E. N. Santurri, ‘Perplexity in 

the Moral Life: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Con- 

siderations,,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4); M. 

Walzer, ‘Political Action: The Problem of Dirty 

Hands’，P hilosophy and P u b lic A ffa irs 2, no. 2 
(Winter, 1973), pp. 160 〜80.

楊牧谷

Schaeffer, Francis August 薛 華  

( 1912 ~  84) 薛筆 生 於 美 國 ，在韋斯 

敏斯德神學院受業於范泰爾 （C. V a n  Til )* 

及其他人的門下，為聖經長老敎會按立為牧 

師 ，1 9 4 8年 移 居 瑞 士 ，後 來 成 立 r 愛的團 

契 」 ( L ’Abri, H u e m o z  ) ，作 其導師，直到 

離世之日。

薛筆一生特別的使命，乃是向那些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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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義理想失望的人指出福音的路向，又對 

基督徒提出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的警 

告 ，以 防 他 們 受 其 影 響 ，掉 入 相 對 主 義  

( Relativism )*之危險陷胖 ° 對許多基督徒  

來 說 ，薛筆的主要貢獻乃在他能重建人對神 

真理的信心，亦即是他所說「真的真理」。 

薛華是個正統的加爾文主義者，特別重視聖 

經 的 可 靠 及 權 柄 。 他 的 護 敎 學  

( Apologetics )*被 稱 作 r 文 化 護 敎 學 」

( cultural apologetics ) ，比范泰爾及杜爾  

維 （H. D o o y e w e e r d  )*等人更重視一般恩  

典 ，頗能幫助信徒與非信徒辯論，使他們一 

方面可以指出非信徒世界觀不足之處，另一 

方面又能肯定基督敎敎義及倫理的客觀真  

理 。薛 筆 與 陸 梅 克 敎 授 （Professor H a n s  

R o o k m a a k e r ,  1922 ~  77 ) 親 密 合 作 ，一起 

研 究 藝 術 發 展 史 ，找出宗敎與哲學的大趨  

勢 。他的著作相當多，自 1 9 6 8年便開始出 

現 ，加上他在美國及歐洲發行的電影及公眾 

講 道 ，使他在世界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在重 

建福音派知識分子對正航神學之信心上，實 

在功不可沒；他亦幫助許多人明白文化的趨 

勢 ，因而更能積極地使用藝術，而另一方面 

則幫助人警覺人文主義式之文化所蕴含的誘 

惑因素。

另 參 ：護 敎 學 （Apologetics ) ； 文 化  

( Culture ) °

參考書自

C om plete W orks 5 vols. (Westchester, IL, 

21985)；《理性的規避》'卓忠信譯，文藝，1971 ( 

E scape from  Reason , London, 1968); The God 
W ho is  There (London, 1968)；〈太初有道〉，陳偉 

明 、梁嘉城譯，福閱 ' 1975 ( He is  There and He 
is  N ot S ile n t, London, 1972)；《前車可璧》，梁組 

永 、梁壽華等譯，宣道，1983 ( How S hould We 
Then L ive  ? London, 1980);《屬靈的真義》，林恰 

荆 、葉鳴 和 譯 ，裙 糧 ，1989 ( True S p iritu a lity , 
London, 1972)； W hatever H appened to  the  Hu

m an R ace? with C. E. Koop (London, 1983). L. T. 
Dennis (ed.), L e tte rs  o f F rancis S chaeffer’ vol. 1 
(Eastbourne, 1986).

L. T. Dennis’ F rancis A . S chaeffer. P o rtra its  o f 
the M an and H is W ork (Westchester, IL, 1986); R. 
W. Ruegsegger (ed.), R e fle ctio n s on F rancis 
S chaeffe r (Grand Rapids, MI, 1986); E. Schaeffer, 

(London, 1969).

O.R.B.

Schillebeeckx, Edward 席 勒 伯  

( 1 9 1 9 年 生 ） 是天主敎前衛神學家 '生  

於比 利 時 ，屬 於道明 會 （Do m i n i c a n  )*的修 

士 。直 到 1 9 8 2年他退休的時候，均任荷蘭奈 

梅亨大學（University of N i j m e g e n  ) 之敎義 

學及神學歷史敎授。席勒伯是個多產作家， 

敎義學各科目均有渉及，而他最重要的神學 

作 品 ，則是關於聖禮、敎會學、基督論和解 

釋 學 。

為他奠定神學界地位的作品，是關於聖 

禮 （Sacra m e n t  f 神 學 。他建議要離開昔日 

那種機械式及非個人的解釋（就如變質說， 

Transubstantiation*") ，代之以一種存在主  

義 （Existentialism )*式的聖禮觀，即是看聖 

禮是蕴含著基督具位格的臨在，因此亦是 

人 、神相遇的媒介。

席勒伯的作品與他如何看待神學之釋經 

學 （Hermeneutics )*的功能，有很密切的關 

係 ；此功能是把昔日人解釋基督徒在基督內 

之救讀經驗（包括聖經及傳統的），連結於 

今天必須再解釋的文化情況。他認為信仰的 

內容不能在一種非歷史的形式下獲得，它只 

能在不斷改變的文化背景下，以一種活的及 

歷史的形式展示；故 此 ，昔日的傳統不可能 

成為神學惟一的準繩，我們必須在現代經驗 

之世界的亮光下重新解釋信仰。

在此種釋經學的功能下，席勒伯進一步 

指出研究神學的兩個基本原則：1.他柜絕嚴 

格 劃 分 自 然 界 （Nature ) * 與 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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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ra c e )*，認為人類的經驗包含神救讀的  

普世歷史在內，而基督敎的敢示歷史不過是 

顯明這種救睛工作而已。2.在法蘭克福學派 

( Frankfurt School )*的 影 響 下 ，席勒伯強  

調 ，要避免神學變為一種意識形態，就一定 

要 把 基 督 敎 的 實 際 行 動 ( Praxis )*釋放出 

來 。因為這兩個原則，救恩經驗中的政治行 

動就應受董視了。

席 勒 伯 最 律 大 的 作 品 是 關 於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的署作（共 三 冊 ）。他認為 

基督論的功能乃在把兩個來源連接起來：早 

期基督徒解釋他們透過耶穌而有的得救經  

驗 ，以及現代世界中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經 

驗 。為了達到此目的，他巨細靡遣地研究了 

初期敎會怎樣在他們的文化環境下解釋耶  

穌 ，目的是要找出某些原則，作為解釋基督 

徒經驗的結構，並在一個非常不同的文化條 

件 下 ，找出行動的原則。

現代人對席勒伯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 

對最早期基督徒所解釋的耶穌的看法。他認 

為最早期的信徒是看耶穌為一個末日先知， 

這種觀點既屬猜測，但他卻看得十分重要。 

這種解釋是重要的，因為它保存了信息的重 

要 ，以及歷史耶穌的實際行動；席勒伯還以 

此為標準，批評日後一切忽略此等因素的基 

督 論 。席勒伯並不認為後朋在約輸及敎父傳 

統中發展出來的道成肉身式的基督論不合  

理 ，但卻批評他們忽略了耶穌的信息及行動 

的挑戰。

參考書目

著 作 ： C h ris t: The C h ristia n  E xperience in  
the M odern W orld (London, 1980); C h ris t the  
Sacram ent (London, 1963); The C hurch w ith  a Hu
man Face (London, 1985)； Jesus： An E xperim ent 
in  C h risto lo g y (London, 1979)； The U nderstanding  
o f F a ith (London, 1974).

J. Bowden, Edw ard S ch ille b e e ckx (London, 
1983).

RJ.B.

S c h is m 分 裂 源 自 希 膜 文 的 sc/7/'sme，

指敎會內的分裂，或從敎會分裂出來（參林 

前一 10 ) 。早期敎會沒有明顯區分分裂是一 

種侵犯合一與愛的罪，還是異端 （H e r e s y  )* 

或 敎 義 上的 讓誤 。不管是指實質或傾向而  

言 ，人都當異端是敎會之外的；反之亦然， 

凡在敎會之外的均為異端。後來分裂的運動 

龜 起 ，像諾蜜天（Novatian )*敎派及多納徒 

敎 派 （Don a t i s m  )*與 起 ，敎會就有需要進一 

步澄清其分別，因為這些運動都遵守純正的 

信 仰 ，但在紀律與秩序上卻有不同的看法。

居 普 良 ( Cyprian )*認為從建制的敎會  

分離出來，就等於是屬靈的死亡，她的聖禮 

( Sacr a m e n t  )*是 無 效 的 ，而後 來 的 神 學  

— 特別是與多納徒敎派鬥爭的奥古斯丁  

( Augustine )*神 學 ，卻接受她的聖禮也是  

有效的。傳 統 上 ，羅馬天主敎神學認為凡在 

敎宗管轄權之外的團體〔即 1 0 5 4年後的東正 

敎 ，及改敎運動的敎會，包括聖公會在內， 

參安立甘主義 （Anglicanism )*]，均是在基 

督敎會之外，這看法直到最近才有改變。然 

而大多數更正敎及合一運動的祥學均認為信 

經 〔C r e e d s "；參 使 徒 信 經 （Apostles’ 

C r e e d f〕的 「一 敎 會 」本 身 ，亦存有分裂  

性 ，重歸於一就不僅要非敎會團體重投敎會 

的懷抱，也要求各友好敎會彼此間復和。

參考書目

G. C. Berkouwer, The C hurch (Grand Rapids, 
MI, 1976)； S. L. Greenslade, Schism  in  the E arly 
C hurch (London, ̂ 1964).

D.F.W.

Schlatter, Adolf 施 賴 德 （1852 ~ 

1938 ) 施賴德是瑞士說德語的神學家， 

生 於 瑞 士 聖 哥 爾 （St Gall ) ，父親是藥劑  

師 ，又是一間獨立敎會的傳道人（不過母親 

及兒子參加國家的改革宗敎會）。施賴德在 

巴塞爾及杜平根大學肆業 ( 1871 ~  5 )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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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一短暫時間在蘇黎世及卡斯維一烏特維 

( Kasswill-Uttwill，近康斯坦茨湖）牧 會 ， 

之 後 便在 伯爾 尼 （Berne ) 敎 授 新 約 （1880 

~  8 ) ，在 格 利 芬 斯 活 （Griefswald ) 敎系 

統神學 （1889 ~  93 ) ，在柏林敎神學（1893 

~  8 ) ，和 在 杜 平 根 敎 新 約 （1898 ~  

1930 ) 。在他那一代，他是杜平根神學系最 

重要的人物，也是德國牧師中最具影響力的 

敎 師 。他的聖經歷史神學和釋經，與當代之 

宗 敎 歷 史 學 派 [History-of-Religions 

School* ; 另參布特曼（Bu l t m a n n  )*]，和自 

由 神 學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另參哈納克（H a r n a c k  f〕是完 

全不一樣的。他的神學及釋經本於仔細研究 

的語言和歷史資料，還特別注意新約的猶太 

背 景 ；他要把系統神學和近代肿學問題深深 

植根於聖經經文，而不是在一些猜測的假設 

上 。他柜絕把信心與歷史，批判與宣道，神 

學與生活分家。他研究聖經的角度，就是以 

一個基督徒神學家的身分。他相信舊約與新 

約頗不一樣，但卻強調二者的一致；他的作 

品均有同一的信念，就是相信耶穌是「神的 

基 督 」，也是聖經敢示的核心，這正是兩約 

最重要的釋經（Hermeneutics )*鐘 匙 。

施賴德非常勤於寫作，不 幸 地 ，他的作 

品譯為英文的不多，更別說中文了。他最偉 

大的作品是解釋新約的信心（1885 ) ，在此 

巨 著 中 ，他要糾正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T 

中過分的信義宗因素。他亦寫了整本新約的 

普及註釋書，而較專門、大量的釋經書則包 

括 《馬 太 福 音 》 ( 1929 ) ；《約 翰 福 音 》 

( 1930 ) ；《路加福音》（1931 ) ；《雅各書》 

( 1932 ) ；《哥林多前、後書》（1934 ) ；《馬 

可福音》 ( 1935 ) ；《羅馬書》（1935 ) ；《提 

摩 太 前 、後 書 ，提多書》（1936 ) ，和《彼得 

前書》（1937 ) 。馬太及羅馬書的註釋書（書 

名 ： The R ighteousness of G o d ) 是最董  

要 的 。除 此 之 外 ，他亦寫了兩卷新約神學  

( 1909 ) ，一 卷早期敎會史 （1 9 2 6 ，英譯為

The Church in  the N T  Period, L o n d o n  

1955 ) ，一卷敎義學（1911 ) 和一卷倫理 f  

( 19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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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W . G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Danie 

Ernst 士 來 馬 赫 （1768 ~ 1834 ) i

國更正敎神學家，一般人認為他是自由神尋 

之 父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  

義 ， Liberalism an d  Conservatism ii 

T heol o g y *  ) ’ 但實際上他的影響力越過 S  

種思潮，與改敎各大師並列。

士来馬赫生於一個敬虔之家，而他自 £ 

則在莫拉維敎會的影響下信主；但就在他§  

業於莫拉維派一間神學院時，發現他年輕 

敬 虔 （Pietism )*神 學 ，在理性上有欠缺，fi 

轉到哈勒（Halle ) 去讀哲學，完全埋首於每 

德 （K a n t  )•與 柏 拉 圖 （Plato )*的作品。#  

在這段時間，以及因著早期作導師及牧師白  ̂

經 驗 ，他開始董組基督敎信仰。他成熟的与 

曰都在哈勒及後來的柏林度過，作敎授、《 

道 人 ，及政 治活 動家 。英語世界的人認 i

他 ，多是透過他第二版的《論宗敎---- 致那些

有 敎 養 又 蔑 視 宗 敎 的 人 》 （On R e llg io r 

Speeches to Its  C u ltu red  D e sp ise rs ) '  

及第二版的敎義學：《基督敎信仰論》（m  

Christian Faith ) 。後者是一本巨著，可 i  

是更正敎神學作品中自加爾文（Calvin )• & 

《基督敎要義》以 來 ，能 與 巴 特 （Barth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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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會敎義學》（Church Dogm atics ) 並列

的作品。他的其他作品包括從方法論入手的 

《神學概論》（B rie f O u tline  on the S tudy of 

Theo log y) ， 死 後 出 版 的 《解 釋 學 》 

( H erm eneutics ) ，大量的講章，柏拉圖作

品的 翻 譯 ，以及記有不少生平資料的《辯證 

法》（D ia le k tik  ) 和《倫理學》（Eth ik  ) ，後

二者都未曾譯成英文。

士來馬赫刻意使他的神學變成教會的神 

學 ；他認為神學是一種理性的作業，而其根 

源則是宗敎生命的真實形式。因為基督敎神 

學與基督徒羣體的整體敬虔有關，故此神學 

的本質是經驗的，而非騰測的；基督敎信仰 

基本上不是概念性的，一切敎義只不過是把 

基本的宗敎真理概念化，因此概念只屬於第 

二層次的東西而已。士來馬赫把敬虔放在核 

心 地位 ，目的就是要為宗敎知識尋找另一個 

基 礎 ，以避開像康德那種批判式哲學為神學 

定下的限制。他在《基督敎信仰論》說 ，敢示 

( Revelation )*本就是透過救讀經驗來傳遞  

神的知識，而不是由敎義以命題式的方法傳 

遞 。士來馬赫對敎義的觀點，是清楚地分開 

它們外在理論的形式，以及內在羣體宗敎生 

命 之 實 體 ；一切描述皆只是第二層次的表  

達 ，因此兩者也就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法。

士來馬赫了解的敬虔現象，其核心全在 

那 引 起 爭 議 的 「絕 對 依 靠 感 」 （feeling of 

absolute dep endence ) ，意思是不管是不是 

基 督 徒 ，人宗敎生活的基本結構均在自我意 

識 ，而自我意識又是由那超越自我者所定規 

的 。論到依靠那種 r 感 覺 」，士來馬赫不是 

指 「情 緒 」，乃是指個人存在的基本結構， 

是先於感情、行動或思想的。自我意識就是 

需要依靠的意識，因此意識到神就是感情之 

所 由 （‘w h e n c e’），而知道需要依靠的意  

識 ，正是神向祂所造之人作自我啟示的核  

心 °

在《基督敎信仰論》，此種對敬虔之普世 

認 識 ， 具 有 非 常 明 顯 之 .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 * 的 形 態 。 在 《論 宗 敎 》

( Speeches on R e lig io n ) 一 書 ，士來馬赫

基本上想把宗敎說成是科學與藝術的背景， 

但他不是特別以基督敎為本位，而是泛指一 

般宗敎的本質。在敎義學上，他探討基督徒 

對神的意識怎樣在毎一方面均受基督之救瞻 

工作所定規。他所了解的救睛，是指耶解那 

種完全清晰之神的意識對基督徒羣體留下的 

印 象 ，意思是說，耶穌之神的意識，能修復 

我們已然破壞的神的意識。在士來馬赫的神 

學 ，基督作為神意識的植模怎樣與歷史的耶 

穌有關係，一直都沒弄清楚，自包琪 ( F. C. 

B a u r  ) 以 降 （參 杜 平 根 學 派 ， Tiibingen 

School* ) 就一直受人批評。士來馬赫以救恩 

論作為了解基督論之進路，亦使他助棄古典 

基督論許多的命題，認為它們對了解基督徒 

之自我意識沒有幫助。

士來馬赫一直柜絕去到分析敬虔條件的 

背 後 ，以討論神本身客觀性的問題。故 此 ， 

在《基督敎信仰論》的 神 論，他完全不談及三 

位 一 體 （Trinity T 的問題，認為所有論到三 

位在一個神格的種種問題，對敬虔均毫無幫 

助 ：r 除了神在這世界的位格之外，我們完 

全 沒 有 任 何 其 他 方 式 了 解 神 的 位 格 」

(172.2 )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創 造 論  

( Creation )*與保存論會被優先處理，因為 

它們與人的依賴感有直接的關係，而三位一 

體論則被放在附篇（巴特在《敎會敎義學》起 

首 卻 刻 意 將 兩 個 論 題 的 討 論 次 序 倒 轉 過  

來 ）。

在 士 來 馬 赫 的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敎義與敬虔是平衡的【編 

按 ：在士來馬赫的思想，宗敎與敬虔是完全 

等同的】；而從他身故後最近才整理出版的書 

來 看 ，近代釋經學之所以備受重視，與士來 

馬赫在這方面的心得也很有關係。他早期論 

釋 經 學 的 文 章 ，的確很看重語言的客觀問  

題 ，但後來他看解釋這行為，卻是心理上的 

多於是文法上的活動，意思是說，解釋的目 

的要透過經文進入作者的意識。

就像他整個神學一樣，士來馬赫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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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被人批評為主觀主義。批評者說他把釋經 

看成首要的心理活動，無疑就是看重意義多 

於 真 理 ，亦即是把經文在主觀意識所指的， 

高 置 於客 觀的情 況。同 樣 地 ，在較廣的層  

面 ，人亦常批評他過於強調宗敎的自我意  

識 ，以致低估了宗敎生活與思想的客觀基  

礎 ，因而亦有人認為他開敢了一條把神學退 

減為 人 類 學 （Anthrop o l o g y )*的道路〔由費 

爾巴哈 （F euerba ch )*發 展 、完成〕。這條批 

評路線以巴特最具代表性，但巴特對士來馬 

赫仍很尊重，而且他的批評也多在早期作品 

出 現 ，跟隨巴特批評士來馬赫的人，卻了無 

新意地守著這條路線。但這個抵評似乎忽略 

了 一 件 事 ：士 來 馬 麻 所 了 解 的 「絕對依賴  

感 」 ，是具有意向之含義的，亦即是指向外 

在的基礎。宗敎的自我意識所了解的世界， 

是超越自我的，以致人能透過敬虔，看見宗 

敎 生命之「所 由 」。這樣解釋士來馬赫，使 

暗示出他實在是再強調改敎運動的一個敎  

導 ，就是神與信仰的生命是互相諧協的，就 

如我們在路德 （Luther )•的作品所讀到的。 

不過在士來馬赫的神學，神的行動與同在， 

除了遍在的層面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倒值得 

討 論 ；尤其是他對神廣 ( Miracle )*及神的照 

管 ( Providence )*的問題一直立場不明 ° 再 

者 ，他拒絕以膽測的語言來討論神之本體， 

到底是不是因為他認為在人歷史進程之外， 

沒有敢 示 可言 ？這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題

應 ：神的真實存於人的歷史經驗，故神學是 

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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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We

在巴特的影響下，許多人對士來馬赫的 

評 價 都 是 反 面 的 ，但這潮流似乎已經過去  

了 ，現在人又開始從正面來作評估，特別是 

在 德 國 ，最近出版了他的新評鑑本，B 集了 

許多近代專門研究的心得。今天我們不能夠 

再像以往一樣’用一些簡單的標簌就把他歸 

類 於 檔 。他代表改敎運動的另一傳統，就像 

加 爾 文 和 路 德 一 樣 ，都 是 看 人 的 宗 敎  

( Religion )*為對神自我敢示的回應；而他 

的 回 應 ，可 看 作 是 對 當 時 敢 蒙 運 動  

( Enlightenment )*批評神學是否可能的回

Scholastic ism 經 院 哲 學  「經 院 學

派 」 ( scholastic ) 一 詞 ，最早是十六世紀哲 

學歷史學家及人文主義者 ( H u m a n i s t s  )*， 

用來形容中世紀之神學家及哲學家的。它原 

是個◎詞 ，指那些受傳統規範，特別是受亞 

里斯多 德 （Aristotle )*影響的 人 ；今天雖然 

仍保留著這個意思，但大體上是中性詞語， 

泛指中世紀中、後期的一種哲學與神學。不 

過我們也有現代的經院哲學，日期大概是由 

1550 ~ 1 8 3 0 年 ， 與 「正 統 信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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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esslo o rthodoxa，為基輔省主敎 Pet. 

m s  M o n g i l a s所 擬 ）時代有關，對西歐之更 

正敎及天主敎大學有影響。最 後 ，在近代天 

主敎中亦興起了新經院學派，它亦上溯到中 

世 紀 ， 其 中 尤 以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nas )*至 受 重 視 （參 多 馬 主 義 ，T h o -  

m i s m *  ) °

當西歐的政治秩序慢慢重建，自九世紀 

起 ，敎育亦開始建立，歐洲人開始注意古典 

文 化 ，這是一種遠比當 代 文化 富的 文化 。 

結 果 ，修 道 院 （參 修 道 神 學 ， Monastic 

T heology* ) 及敎會學校，以及後來的大學  

敎 育 ，均是建立在古典經文之上。當時之學 

校主要由敎會建立，目的是塔育基督徒的信 

仰 ；當時的人就自然認為聖經是有權柄的， 

而以經文為本的方法，在他們看來也是十分 

自然的事。

中世紀人深信真理 （Tr uth )•是由啟示 

( Revelation )*傳 遞 ，不然人就無法得知究  

竟 （參信心與理性’ Faith a nd R e ason* ) 。 

因 此 ，他們用心研讀神敢示的聖經，又為它 

寫註釋。聖經能澄清屬靈的事物，亦能照亮 

我 們 對 人 （M a n  f 及 世 界 （W o r l d  f 的了 

解 。這 時 ，他們重新發現了亞里斯多德全部 

著 作 （參 下 ） ；一種較精細的辯證法，及對 

真體的另類描述使出現了。當時中世紀各學 

派間爭辯得最熱烈的問題，是到底要怎樣看 

待亞里斯多德；因為信心仍被看為首要，神 

學家就接受安瑟倫 （A n s e l m  )*的 意 見 ，認 

為人不應明白了 才相信 ，乃要先相信以明  

白 °

足以代表最早期以理性來分析敎義者， 

乃 波 伊 丢 斯 （Boethius )*之《三一論》( O n  

the T r in ity ) ;而更具影響力的是亞伯拉德  

( Abelard )*，他努力為信仰預備一個解釋。 

在《是與否》（Yes and A/o ) - 書 ，他探討神 

學的方法，認為神學家的工作，有一部分就 

是在不同的權威意見中作出決定。倫巴都  

( L o m b a r d  ) *的 《四 部 語 錄 》 （The Four 

Books of Sentences ) 是中世紀最受歡迎的

神 學 課 本 ，本 於 神 、受 造 物 、道 成肉身  

( Incarnation f 、救 贈 （R e d e m p t i o n  )*、聖 

禮 ( S a c r a m e n t  )* 及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 

等 題 目 ，從聖經及敎父 （Patristic )•作品中 

摘錄要句，囊編成書，時為 1 1 5 0年 ；到了十 

六世紀的改敎運動（Reformation )*，此書仍 

然流行，並有人為它寫註釋。

到 了 十 三 世 紀 ，人繼續研究聖經的經  

文 ，但大師級人物亦開始研究困難的問題， 

因而亦開創了「問題研討」的 傳 統 ，亦即是 

本於聖經、敎父以及哲學傳統，來作單一問 

題的深入研究。此等問題包括真理、神的能 

力 、祂的旨意及自由選擇等。經院哲學最高 

的成就，便是《總論》（S u m m a  ) ，有系統地 

解釋神學問題；其中最出名的，是阿査那的 

《神學總論》（S u m m a  Theo log ica) , 是他 

為初級神學生寫的入門書藉。阿査那在此書 

有系統地為初學者解釋神學問題，言簡意骇 

地處理毎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題目。

就像西方早期的中世紀思想家一樣，十 

二世紀的人只有亞里斯多德的邏輯作品可以 

讀 ；但到了十三世紀，亞里斯多德其他的作 

品都相繼出現了。向基督敎思想家挑戰的， 

並非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而是他的哲學。 

在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P h y s ic s )、《形 

上 學 》 （ M etaphys''cs) 、 《倫 理 學 》 

( Ethics ) 及其他作品裡，中世紀人發現一 

種 對 現 實 的 描 述 ，遠比他們所知的更為優  

秀 ；問 題 在 ：此等優秀作品，基本上都反對 

基督敎思想，如世界的永極、人靈魂的本質 

以 及 人 存 在 的 終 結 等 。奥 弗 S 的威廉  

( William of A u v e r g n e， 約 1180 ~  

1249 ) 、亞 爾 伯 特 （Albertus M a g n u s  )*、 

波拿文土拉 （Bonave ntura )*、培 根 （R o g e r  

B a c o n ，約 1214 ~  92 ) 及阿査那都是當時的 

大 師 ，均想在新亞里斯多德的背景下，為基 

督敎尋找一個新立場，各人都提出了自己的 

議 案 。上一世紀的歷史批判學指出，經院哲 

學不是一種哲學或神學，乃是蕴含著許多不 

同的立場，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要面對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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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多德的桃戰。

約 在 1 2 7 0年 ，巴黎的情況又較為複雜， 

因為當代大學的文學院有人推動亞偉若斯  

( Averroes )*對亞里斯多德的解釋，認為所 

有人都分享著同一個理性的靈魂。其中最出 

名 的 一 個 叫 西 格 爾 （Siger of B r a b a n t，約 

1 2 3 5〜 82 ) ，他與很多人都認為，關乎理性 

的 問 題 ，亞里斯多德已說了最關鍵的話，但 

西格爾所解釋的亞里斯多德思想，既沒說它 

是 真 實 ，而在其與敢示有矛盾的地方，也沒 

有加以分辨。正因為他不認為亞里斯多德不 

對 ，他給人的印象是，自然的理性無可避免 

地會 與 敢示有衝突。這就引致反對他的人  

說 ，他是贊成一種雙面真理的理論，意思就 

是 說 ，某一理論對哲學來說可以是真的，而 

此理論之反面對信仰來說也是真的。較令人 

滿意的是阿査那採用的方法，他不僅堅持真 

理只有一面，也批評亞里斯多德和他的註釋 

者的思想，指出理性與信仰是沒有衝突的。

不受管制之理性主義所帶來的威脅，終 

於引來西格爾與其他人在 1 2 7 7年被定罪；巴 

黎的主敎判定 2 1 9條命題錯誤，其中大多數 

均為亞偉若斯及其跟隨者所持守，也有一些 

是阿査那所接受的。但比這個被判罪的內容 

更嚴董的，是它引來的反應：阿蜜那及其他 

人一向相信哲學能服務神學，這一次判罪就 

叫 人 對 此 信 念 動 搖 了 。在 敦 司 •蘇格徒  

( D u n s  Scotus )* 及俄坎的威廉（William of 

O c k h a m  )•的 作 品 ，我們看見哲學與神學的  

合作關係解體。

到了 1 3 5 0年 ，經院哲學開始沒落。有關 

聖經的課程不再是必修的，而敎父著作的研 

究亦日漸疏淡；联而代之者，乃是辯證學上 

細微的問題。此發展使本已積弱的經院哲學 

更形沉病—— 即是整個經院哲學均缺乏了一 

種歷史感。後 來 ，經院學派人士傾向於只研 

究古代著作的摘錄，結果它的歴史意義更被 

忽 視 ，連原作本來要說什麼也無暇顧及。再 

者 ，這些晚期的經院學者喜歡自我組合，形 

成不同的學派，然後各自為微小不同的意見

爭論不休。俄坎學派、蘇格徒學派，和多馬 

學派都喜歡互相為敵，結果祥學與真實的敎 

會生活就愈來愈分割。在此情況下，毋怪乎 

伊 拉 斯 婚 ( E r a s m u s  )•只希望回到簡單的福 

音 ，路 德 （Luther )*對亞里斯多德毫無與  

趣 ，而加爾文 （Calvin )*則不住攻擊經院學 

派的妄想。

改 敎 運 動 之 後 ， 惟 名 論 者  

( nominalists，此為中世紀一哲學支派，謂 

普遍或抽象的觀念只是名稱而無實際）、蘇 

格徒派及多馬派仍在天主敎大學占一席位， 

其 中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思 想 家 是 蘇 熱 次  

[Francisco de Suarez ; 參 耶 穌 會 神 學  

( Jesuit T h e o l o g y  ) * ] ,他的《形上學爭辯》 

( M etaphysica l D isputation ) 對萊布尼狂  

( Leibniz )*、 濕 爾 夫 （Christian Wolff, 

1 6 7 9〜 1754 ) ，及其他人有深遠的影響。

在 更 正 敎 的 陣 營 ， 墨 蘭 頓  

( M e l a n c h t h o n  )*把人文主義式的亞里斯多 

德主義用在他的神學；而拉 米 斯 （R a m u s  f 

則推動一種反形上學的人文主義。不過蘇熟 

次在更正敎思想家中仍頗具影響力，儘管加 

爾 文 不 遺 餘 力 地 反 對 經 院 哲 學 ，杜仁田  

( Francis Turretin, 1623 ~  8 7 ，瑞士改革宗 

神 學 家 ）及其他改革宗（R e f o r m e d  )*神學家 

均在他們的神學中採用了經院哲學的方法。

近代經院哲學思潮則是天主敎圏內一個 

渉及範圍頗廣的運動，始於十九世紀初期， 

而大盛於十九世紀敎宗利奥十三世發布的通 

論 之後 （L e o  XIII, A e te rn i Paths, 1879 ) ； 

他呼顧人重建基督敎哲學，並要特別注意研 

究阿查那的作品（參 多 馬 主 義 " ) 。在歐洲 

及 美 國 ，為此目的而設立的學院和期刊相繼 

出 現 ；此圏子中最出名的人物，包括吉爾松 

( E. Gilson )*、馬 利 坦 （J. Maritain f 、拉 

納 ( K. R a h n e r  )* 和 朗 勒 根 （B. L o n e r 

g a n  )*。

我們已指出經院哲學的弱點，不過在這 

裡卻要補充一點，很多時候我們對經院學派 

的批評是不公允的；有時我們嘲笑它（如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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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斯 海 ) ，更多的是乾脆忽視，能細辨詳釋 

者反而不多。有些反對經院學派的人，基本 

上就是不喜歡那種分析的思想，感到它對讀 

者的要求太嚴靑；但準確的定義與仔細的辯 

理 ，尉神學的重要總不亞於其他學問 0 從歷 

史的角度來說，經院學派很可能是處理信心 

與 理 性 ，以及神學與別科之關係最仔細的一 

派 系 ；為此緣故，經院學派就是在今天，仍 

然是哲學與神學的一道靈感泉源。

另 參 ：亞伯拉德（Abelard, Peter ) ；安瑟倫 

( A n s e l m  ) ; 敦 司 . 蘇 格 徒 （D u n s  S c o 

tus ) ; 拉 米 斯 （R a m u s ,  Petrus ) ; 阿査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 °

參考書目

M. -D. Chenu, N ature, M an, and S ocie ty in  
the T w elfth  C entury (Chicago, 1968); F. C. Coples- 
ton, A H isto ry o f P hilosophy, vols. II and III (West
minster, MD, 1950, 1953); E. Gilson, A H isto ry o f 
C h ristia n  P hilosophy in  the M idd le  Ages (London, 
21980); idem . The S p irit o f M edieva l P hilosophy 
(New York, 1936); N. Kretzmann, A. Kenny and J. 

Pinborg (eds.), C am bridge H isto ry o f L a te r 
M edieva l P hilosophy (London, 1982)； P. O. Kristel- 
ler, R enaissance Thought: The C lassic, S cholas
tic , and H um anist S tra in s (New York, 1955)； A. 
Maurer, M edieva l P hilosophy (New York, 1962); J. 
Pieper, S cho lasticism  P e rso n a litie s and P roblem s 
o f M ed ieva l P hilosophy (New York, 1960); F. van 
Steenberghen, A ris to tle  in  the W est (Louvain, 
1955)； G. Van Riet, T hom istic E pistem ology (St 
Louis, 1963).

A.V.

Schwabach, Articles of 施 瓦 巴 信 條

1 5 2 8年決議此為更正敎重要的信條；墨蘭頓 

( M e l a n c h t h o n  )*及 其 他 威 丁 堡 神 學 家 執  

筆 ，於施瓦巴這地方議決，故 名 。

此信條共有十七款；它之所以重要，是 

因為此十七敦正構成奥斯堡信條（A u g s b u g  

Confession*, 1530 ) 第一部分的基礎，而其 

目的是針對羅馬天主敎、慈運理派和重洗派 

的敎義，提出信義宗對聖餐（Eucharist )*的 

立 場 。第十款這樣說：「按基督的話來說， 

在 餅 與 酒 中 ，基督的身體與血是真實的臨  

在 。」比 較 奥 斯 堡 信 條 第 十 條 ：「論到聖  

餐 ，我 們 敎 會 敎 導 人 ：基督的真身體和真  

血 ，藉 餅 和 酒 的 形 體 真 實 臨 在 。」翌年  

( 1529 ) ，馬 爾 堡 對 談 （Colloquy of M a r 

burg ) 除了論聖餐一條外，全將之接納為正 

式的信條，且視之為信義宗信仰的試金石。 

就 如 1 5 3 0年五 月，選侯約翰為要向皇帝表明 

其信仰正統，就以施冗巴信條說明自己。此 

信條的原稿已失，其印刷本於 1 5 3 0年在科堡 

( C o b u r g  ) 面 世 。不 久 ，路德亦加了 一篇序 

文於其前來印行。

另 參 ：奥 斯 堡 信 條 （Au g s b u r g  C on f e s 

sion ) ; 聖 餐 （Eucharist ) °

參考書自

H. E. Jacobs, The Book o f C oncord (Phi
ladelphia, 1893) ; T. Kolde, R ealencyklop^d ie  fO r 
p ro te sta n tisch e  T heologie und K irche , begriindet 
von J. J. Herzod, ed. by A  Hauck, vol. xviii (1906), 

pp. If.； P. Schaff, The H isto ry o f the C reeds, vol. i 
(London, 1878), p. 228f‘.

楊牧谷

Schoolm an經 院 學 派 參 經 院 哲 學

( Scholasticism ) °

Schweitzer, Albert 史 懷 哲 （1875 〜 

1965) 生 択 瑞 士 的 阿 爾 薩 斯  

( Alsace ) 。史懷哲堪稱人之傑，一生揉合 

了多人的天分、精力與成就。他擁有的博士



Schwenckfeld, Caspar von 1044

學位包括哲學、神 學 、音樂和醫學。年約三 

十歳就順服耶穌的命令，「為我和福音喪掉 

生 命 」（可A  35 ) ，作了法屬赤道非洲的宣 

敎 士 。一生經歷不少坎河，包括兩次世界大 

戰 ，一直在非洲人當中工作，至終建立了他 

自己的醫院。他定期返回歐洲，演講或作管 

風琴演奏；然而不管身在何方，他都不會停 

止寫 作，這是自他讀書的時候就已經培養起 

來的習慣。

在 《歷史耶穌的 追尋 》（ The Q uest of 

the H is to rica l Jesus, 1906; E T ,  1909 ) ，史 

懷哲指 出 ，一切所謂「歴 史 」的 重 溯 ，不過 

是作者把他們的自由神學加諸耶穌的藉口。 

史 懷 哲 堅 持 耶 穌 是 相 信 神 末 世  

[Eschatology* ； 另 參 敢 示 文 學  

( Apocalyptic Literature f〕的國度 （參上帝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 即 要來 臨，這是祂 

與門徒那麼熱心的原因。這樣說來，耶穌就 

是敎導一種「過渡時期的倫理」，亦即是說 

人若要進入神的國，就必須具備絕與的公義 

( Righteousness )*。耶 穌 與 「更高之義」、 

愛心和信心 （以自由派的意思重釋）之評價 

乃 是 ：因 為 時 代 緊 迫 ，實行此等品德的態  

度 ，亦要相應的迫切。人要捨棄財物，連右 

臉也要給人打，以及忍受迫害。在將臨的苦 

難 中 ，耶 麻 與 門 徒 都 要 死 去 ，又要復活過  

來 ；耶穌乃是人的兒子。

當末日並未如想像的來到，耶穌的結論 

是祂 必 須 獨 自 承 受 苦 難 ，是為了信徒的緣  

故 ，因此亦引進了神的國度。後來保羅推論 

出 ，耶穌的彌賽亞國度實在已經展開；那當 

然是看不見的，正如蒙棟選者的復活亦然。 

保 羅 對 聖 禮 （Sacra m e n t  f 、 倫 理  

( Ethics f 、 律’法 （L a w  j* 與 稱 義  

( Justification )"的 理 解 ，全是他的末世論  

裡 的 功 能 ；而且與許多學者的想像相違的  

是 ，這些思想與神秘宗敎沒有什麼關係。

在 《文明的哲學》（ The Ph ilosophy of 

C iviliza tion, 1923 ) 一 書 中 ，史懷哲發展出  

「敬重生命」.（'reverence for life’ ) 的倫理

觀 ，這是人能聯結對世界的肯定，與內心道 

德之敬虔的惟一方法。他 說 ，一切受造物都 

有 「要活下去的意志」，卻只有人能看出這 

種共同意志的聯繁。我們必須同等看重一切 

生 命 ，因此應儘可能不殺生，包括昆蟲與植 

物 在 內 ，雖然很多時候這仍然是免不了的。 

史懷哲認為這種 r 敬重生命」的情操，正是 

耶穌倫理的原則。他自小即義不容辭地保護 

一切動物的生命，很可能是在他研究印度敎 

及 善 那 敎 （Jainism ) 之 「非 害 主 義 」

( ahimsa ) 時 ，加強了這方面的思想。

參考書目

J. L. Ice, S chw eitze r: P rophet o f R adica l 
Theology (Philadelphia, 1971); O. Kraus, A lb e rt 
S chw eitzer (London, 1944); G. N. Marshall, An 
U nderstanding o f A lb e rt S chw eitze r (New York, 
1966).

R.M.P.

Schwenckfeld, Caspar von 史文竞斐 

(1489 ~  1561) 平信徒神學家及激進

改 敎 家 。 史 文 克 斐 來 自 西 里 西 亞  

( Silesia ) ，於 1 5 1 8年成為信義宗會友；從 

1522 ~  9 年 ，是公爵脾勒德力二世 ( D u k e  

Frederick II ) 推 動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 的 主 要 顧 問 。到 了 1524 

年 ，他對聖餐（Eucharist )*的了解不為路德 

接 受 ，便 自 動 流 放 。他日後發展出來的神  

學 ，使他厕身於極端主義的屬靈神學家中  

( 參 極 端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Radi

cal* ) 。

在史文克斐思想成長期，聖餐的意義占 

了決定性的位置。他認為真正的聖餐不是一 

種外在參與的禮儀，乃是內在、屬 靈 的 ，是 

靈 性 吃 天 糧 ，就 是 基 督 的 肉 。此種內心的  

「進 食 」 ，保證參與者因著完全參與神聖的 

性情而被改變過來。結 果 ，那個原先被罪*  

瘦的意志就被釋放，可以真實地愛祥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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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基督命令我們去做的。人的靈性怎樣 

可以吸收基督屬天的肉呢？史文克斐認為是 

透 過 因 信 稱 義 ，它可以使人與第二亞當聯  

合 ；連那些活在道成肉身事件之前的人，像 

亞伯拉罕，若曾運用信心，也可以分享屬靈 

的基督 ，亦可以被稱作基督徒。史文克裴拒 

絕路德從法律的角度來解釋稱義的信心；他 

認為信心乃是不斷進食天糧一 即 基 督 。就 

是 這 樣 ，稱 義 （Justification T 與漸進的神  

化 （Deification )*便緊密地聯合在一起。這 

與他嚴肅地看罪，和期盼改敎運動能改善道 

德生活的態度是相符的。

他的基督論（Christology )•與他的聖餐 

觀也互相配合。他認為基督的人性雖然是透 

過馬利亞而得，卻 只 是 「生 ，而非被造」。 

他對人的人性與神性的理解是相近的，即是 

人在地上工作時，從一卑微的地步，發展到 

得 榮 耀 的 地 步 ，那與神化的過程幾乎是一  

樣 。史 文 克 裴 強 調 ，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基  

督 ，是以 他的神 性和人 性來忍受；就是這  

樣 ，基督屬天的肉才能透過聖餐，讓信徒分 

享 。在基督得榮耀的狀態，不容易分開祂的 

人性與神性，這正是路德認為史文克斐犯了 

歐迪奇論〔Eutychianism ；謂基督成了肉身  

後只有一性，亦即否認基督之人性的異端； 

參基督一性說（M o n op h y s i t i s m  )•〕之錯誤的 

原因了。

「外 在 」和 「內在」的 對 比 ，可說貫穿 

了史文克斐的神學。聖 經 （Scripture )*中神 

r 外 在 」的 道 ，與心靈中 r 內在」或屬靈的 

道是不同的。真的敎會不是外在的建制，乃 

是一羣在靈性上從基督得娘養的人所組成  

的 。「外 面 」的 洗 禮 （Baptism )*若不配上 

「內在」聖 靈 （H o l y  Spirit T 的洗 禮，就算 

不得什麼。史文克斐因為相信聖靈是不受建 

制與儀式的左右，故拒絕與其他敎會來往， 

但他仍然承認真正屬靈的敎會，是遍存於各 

宗 派 內 ；無 形 中 他 就 成 為 推 動 彼 此 寬 容  

( Toleration )*的主要人物了。他認為敎會 

與國家（參政敎關係，C h u r c h  a n d  State* )

要 分 開 ；但 同 時 ，他又相信基督徒在政府架 

構 內 ，應擔當積極的角色。

雖然史文克裴拒絕嬰孩洗禮，我們卻不 

應將他與重洗派（Anabaptists )*混為一談； 

二 者 之 別 ，可 參 考 他 與 馬 柏 克 （P. M a r -  

p e c k ，約 1495 ~ 1556 ) 漫長又尖鋭的爭  

論 。

參考書目

W. Loetscher, S chw enckfe ld 's P a rtic ip a tio 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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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J,

Science and Theology 科 學 與 神 學

本文所用之 r 科學 」一 詞 ，是指有系統地研 

究自然世界，是一種理性、實用和社會性的 

活 動 。故此它應與由此種活動所搜集回來的 

經 驗 性 「資 料 」分別出 來；很多不曾受過專 

科訓練的人，會稱這些資料為科學。科學事 

工的精準定義與方法，會隨著時代不同而改 

變 ；「現代科學」可說是始於文藝復與及改 

敎運動的時代，自那時起，科學與神學的關 

係亦有不同的界說。

1.科學與神學的不同代模

有人以為科學代模與神學代模（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是究全獨立的，因此認為下面討 

論出的可能（及問 題 ）是完全不需要的。此 

等意見與歷史的證據不吻合；歷代的事實告 

訴 我 們 ，科學與神學是不斷地，也是強烈地 

影響著封方。

第 二 ，是對扰式代模。在英國維多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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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晚期，特別是達爾文之後，就有人盼 

望可以將敎會領導文化的地位奪過來。無可 

否 認 ，當 時 的 科 學 發 現 （像加利略和達爾  

文 ），的確動搖了敎會似乎是從聖經而來的 

傳 統 ，人便刻意為科學培育一種戰無不勝， 

又 涵 括 力 廣 的 形 象 。此 時 的 實 證 論  

( Positivism f 哲學亦幫上一個忙，因為它 

宣稱至終只有科學知識才是有意義的。人漠 

視此等宣稱怎樣歪曲了歴史事實，直到今天 

仍有不少人懷抱此等自大無知的思想。

第三個代模是互助至長的。此 模 式 （真 

實名稱在當時卻不是這樣）可上溯到十七世 

紀的培根（Francis Bacon, 1561 ~  1626 ) ; 

他說到兩本書：一本是自然之書，另一本就 

是 聖 經 ，我們要仔細閱讀此二書，並且要好 

好 明 白 。因 為 此 二 書 均 源 自 同 一 作 者  

( 神 ），故此它們是不可能有衝突的；但也 

因 為它們各有不同的目的，我們就不應把  

「哲 學 」 （科 學 ）與神學混滑，或企圖在聖 

經內尋找科學資料。不過有時聖經與科學資 

料 ，看 起來 真 的 好 像 有 矛 盾 ，在這種情況  

下 ，我們就更要分辨出二者不同的解釋，而 

這些不同的解釋是互補長短的。

加 爾 文 （Calvin )*採 用 了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 的 俯 就  論 

( 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 ' 認為聖靈俯就人 ' 採 

用人的語言來解釋屬靈的原則；故此聖經描 

寫 創 造 （el a t i o n  r 的日子、字宙的結構， 

說 到太陽（相對於地球）停 住 ，以及普世的 

洪 水 ，都不應該按其字面意思解釋。換句話 

說 ，聖經與科學對自然現象的不同插述，是 

各有不同的目的，是互相補足，而不是彼此 

對 抗 ；聖經一直關心的，是屬靈與永恒的問 

題 。這模式在今天仍有效，特別是關乎創造 

論的爭辯。

儘 管 「互補長短」的代模有許多優點， 

但亦有不少難處，特別是在近代歷史學家的 

研 究 下 ，發現科學與神學之間千絲萬纏的關 

係 ，而此等關係均是這個代模的盲點。

第四個代模可說是嘗試補足上一個代模

的 缺 欠 ，因 此 可 稱 作 r 共 生 」代模  

( symbiosis m o d e l  ) 。它指出歷史上科學與 

神學的思想，一直是互助互長的，一方面的 

成長常會刺激另一方面發展，反之亦然。它 

肯定了一個我們早已接納的思想，即是大多 

數人的知識都是從文化環境衍生出來，但又 

不會影響不同資料的獨立，不管是聖經或自 

然世界的。它乃是說，在解釋這些資料的時 

候 ，神學或科學的概念皆存於同一腦袋內， 

就正如它們是存在於同一社羣內。因 此 ，它 

們 某程度上相互影響，就是一件很自然的  

事 ，而事實也確是如此。

2.科學對种學的影響

神學對科學的回應一直相當多，最早的例子 

就是 自然 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f  ° 從波 

義 耳 （Robert Boyle, 1627 ~  91 , 英科學家 

兼哲學家，從字宙的秩序歸納出全智的創造 

者 ）到 佩 力 （W .  Paley f ’英國作品中滿是 

想把科學發現變作基督敎護敎學之基礎的思 

想 。有人這樣說，此等努力的背後，乃是希 

望社會穩定，而強大的聖公會正發揮著這樣 

的 作 用 ，不過此說的疑點頗為明顧。他們希 

望不變的科學定律能支持敎會不變的敎義； 

雖然如此，就是在達爾文主義對敎會展開無 

情的攻擊後，r 設計論證」仍然被人接納， 

不過卻不及以前那麼具說服力了。今天人對 

自然世界的知識已大有進步，有人便想再强 

調這論證的可信，不過至今成效不著。

如 牛 頓 （N e w t o n  )*所強調的機械式字  

宙那種驚人的規律，對神學使是一個挑戰， 

因為我們說神是介入我們的世界行事的神， 

祂真的介入祂所造的機械嗎？或祂根本不會 

如 此 ？這 兩 難 最 能 在 拉 普 拉 斯 （Pierre 

S i m o n  Laplace, 1749 ~ 1827 ’ 法國天文學  

家及數學家）的 評 語 （卻可能只是人穿磐附 

會 ）中 表 達 出 來 ；他 說 在 他 的字 宙論 中， 

r 不需要那個假設（神 ）」。這便為自然神 

論 （De i s m  )•提 供 有 力 的 刺 激 ，幫助它成  

長 ； 由 此 而 起 的 還 有 神 體 一 位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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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arianism f 。十八世 紀也有 人認 為 ， 

一切自然事件（不僅是那些能被已知的科學 

定律解釋的）均應看作是神的工作，但那種 

「縫隙的神」 （G o d  of the G a p  )*的 神 學 ， 

卻還是相當流行，完全誤解了科學與神學的 

關 係 。

神學對科學的第三種反應，是在聖經解 

釋 的 範 圍 內 ，它起碼可以上溯到加利略在  

1 6 1 5年的名言。他說在聖經內，「聖靈的本 

意是要敎導我們怎樣去天堂，不是天堂的種 

種事情」—— 他說出這個回應，起碼部分原 

因是他在望遠鏡的發現，能為哥白尼昭雪。 

從那時候開始，科學的發現，常常就促使敎 

會更新她傳統對聖經的了解；這包括古時人 

為地球定下的年歲、宇宙的結構、挪亞洪水 

的 範 圍 ，以及生物界物種的起源（包括人的 

起 源 ）。倘若這些董釋是用在宇宙論上，沒 

幾個釋經家會反對；但是當同一的方法用在 

重釋人的起源時，就會引起激烈的爭論，至 

今不變。

至為重要的是，在重釋聖經的當兒，我 

們不應為科學預備一個獨特的位置；但同樣 

地 ，我 們 也 不 應 該 忽 略 它 。就 以布特曼  

( B u l t m a n n  )*及其他人所倡議的化除神話運 

動 （Demythologization )*來 說 ，這是神學  

對科學的一個反應，可惜卻有失偏頗。他們 

說 ，在科學的時代，神 廣 ( Miracle )*是不可 

思 議 的 ，這個說法既不符合哲學，亦與歷史 

相 違 。它忽略了一個事實：科學的定義只能 

處理極常又不斷重複發生的事，卻不能否定 

例外的事。再 者 ，他們也忽略了一個趨勢， 

就是當化除神話運動流行的時候，那種古  

老 、實證論式的科學敎條主義正在衰微。為 

什麼會這樣呢？理由當然有很多，較明顯的 

是 ，隨著熱力學、相 對 論 ，和量子理論的發 

展 ，牛頓式的機械式字宙觀（亦即是布特曼 

等人持守的）愈來愈站不住腳。

最 後 ，可 以 稍 為 一 提 的 ，是 懷海 德  

( W h i t e h e a d  )* 及 赫 桑 安 （Hartshorne ) 等 

的 進 程神 學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f ’也算是

神學對科學的一個回應，是要從科學家的眼 

光來了解神與世界的關係。

3.神學對科學的影響

我們可以這樣說：現代科學的起源和發展，

是科學家自改敎運動以來，對聖經的啟迪所 

作 的 回 應 （參 H o o y k a a s、 R u s sell等人之  

書 ）。此等回應可從許多科學家的作品，以 

及科學和宗敎理論的相似看出來。我們可舉 

出下列五種聖經的啟發：

1.從自然界驅走神話（M y t h  f 、精 靈 ， 

甚 至 是 「神靈 」 ：自然界可以接受科學的研 

究 ；這種精神與聖經說自然界是神所造，又 

要 倚 靠 神 來 存 在 ，是 完 全 配 合 的 （詩二十  

九 ，八 十 九 ，一 0 四 ’ 一三七等）。因此只 

有神當受敬拜（申二十六 11 ；賽四十四 24 ； 

耶 七 1 8等 ），自然界則不。一種機械式的宇 

宙觀代替有機式的宇宙觀（可說是自然界自 

己的化除神話運動），與這種新的醒覺是配 

合 的 。

2 .自 然 律 ：西 索 （Zilsel, Physica l R e

view  51, 1942, pp. 245 ~ 79 ) 指 出 ，十七世

紀與起的「自然律則」，其實是從舉經敎義 

而來的（尤其是伯二十A  26 ；詩八 29 ) ;後 

來 有 學 者 （W h i t e h e a d、 O a k l e y等 ）給予 

肯定及強調。

3 . 實 驗 方 法 ：英 國 的 清 敎 主 義  

( Puritanism f 與 歐 洲 的 加 爾 文 主 義  

( Calvinism )*，均鼓勵人管理自然界，認為 

這能與古代異敎文化那種抽象思維分別出  

來 ；他們認為這與聖經敎導我們去「試 驗 」 

各物的命令是相符的（帖 前 五 21 ；羅十二 

2 ；詩三十四 8 等 ）。

4.控 制 大 地 ：塔根和他的跟隨者認為， 

聖 經 （創一 26 ; 詩八 6 ~  8 等 ）清楚敎導人 

要改變自然界，使它造福人類。

5.為了神的榮耀：科學研究能讓神的名 

得 榮 耀 ，這思想早見於敎父的作品，但最強 

烈 的 還 是 出 現 在 十 七 世 紀 ，就如古卜勒

( Johannes Kepler, 1571 〜 1 6 3 0，德國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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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及物理學家）研究那些傳揚神榮耀的星 

體 後 ，不禁歡呼起來，說 他 r 按著神的思想 

來思想」。單是這一點，使能為研究自然界 

提供無限動力。

近代科學的確是本於基督敎神學才能誕 

生 ，這說法毫不誇張；那麼在一個已忘記此 

事實的世代來說，聖經神學實在要肩負一個 

更重要的角色，就是在份理指？I上 。我們要 

重 建 聖 經 中 管 家 （Stewardship )*的 思 想 ， 

好能在一些令人難以判斷的問題上作出指  

引 ，諸如生態環境的汚染，以及可能發生的 

核子毀減等。這一切問題皆因科學家一直只 

顧發展科技，而無顧及倫理的問題。尤有進 

者 ，很多近代科學都在侵触人類的尊嚴與價 

值 ，從生命科學的延伸，到 所 謂 「社會生物 

學 」 ( sociobiology ) ，或如一些無知的衰  

減主義者，按希騰的原子派學者所說，一切 

現象全可用屬物的理論解釋；對一個如此缺 

乏安慰與希望的所謂「科 學 」世 界 觀 ，神學 

肯定可以有很多提醒。

Science and Human Dignity (London, 1979); H. 

Montefiore (ed.), M an and N ature (London, 1975); 
A. R. Peacocke, C reation and the  W orld o f S cien
ce (Oxford, 1979); A. Richardson, The B ib le  in  the  
Age o f S cience (London, 1964); C. A. Russell, 

C rosscurren ts: In te ra c tio n s betw een S cience and 
F a ith (Leicester, 1985).

C.A.R.

Scientology

( Sects ) °

科 學 派 參 敎 派

S co tism 蘇 格 徒 主 義 參 敦 司 . 蘇搭徒

( D u n s  Scotus, J o h n  ) °

Scots C onfess ion蘇 格 蘭 信 條 參信

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 。

另 參 ：麥 奇 （M a c k a y ,  D o n a l d  M . ) ; 神話 

( M y t h  ) ; 自然界神學（Nature, T h e o l o g y  

of ) ; 波 蘭 尼 （Polanyi, Michael ) ; 多倫斯 

( Torrance, T h o m a s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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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安 . G  .巴伯著，《科學與宗敎》，四川人民出 

版社 ’ 1993 (I. G. Barbour, Issues in  S cience and 
R e lig io n , London, 1966); J. Dillenberger, Profesfanf 
Thought and N a tu ra l S cience (London, 1961); R. 
Bube, The Hum an Q uest (Waco, TX, 1971); R. 

Hooykaas, C h ristia n  F a ith  and the Freedom  o f 
S cience (London, 1957);霍伊卡著，《宗敎與現代 

科學的與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idem . R e li
g io n  and the R ise o f M odern S cience, Edinburgh, 
21973); M. A. Jeeves (ed), The S c ie n tific  E 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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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ay, The C lockw ork Im age: A C h ris tia n  P 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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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聖 經 （拉 丁 文 ：sc rip W ra， 

譯自希職文 的 g ra p h s，意 思 就 是 「一部著 

作 」，新約用過大概五十次，指部分或全本 

舊 約 ）在猶太敎及基督敎中，聖經這重要的 

詞語是指一組特別的作品，敎會接納為神的 

敢 示 ，亦即是神用人的語言向人曉諭祂的工 

作 、旨意、道 路 ，以及人該怎樣敬拜祂。英 

文 的 Bib l e是較後期才見用，事實上也是中 

世紀的人誤讀了希騰文的 b ib lia  ( 「書 」的 

複 數 ），以 為 它 是 陰性 的單 數。 Scripture 

是 單 數 ，與它的複數形式其實同義，後者是 

指一切構成聖經者，而其中的內容又是神聖 

的 ；單 數 的 Scripture則看聖經的六十六卷  

為單一的整體，都是神的敎導。

1.塞經與正與

聖經表達及傳遞神的權柄，意思是當神發  

言 ，人就要相信；當祂發出命令，人就要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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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而聖經作為一個整體，裡面包含神全部 

的宣 告及 指令 ，是神指引人生活的總體要  

求 。故 此 ，聖經亦稱為「正典 」 （源自希腿 

文 之 kanon ’ 標 準 、準 則 ，或 準 繩 ）。把正 

典一詞用在一系列作品，是較後期的事。敎 

會一直都知道，定某些作品為正典與否，不 

是按人任意的愛惡和命令，而是接受神的定 

意 。舊約正典（亦即是第一世紀巴勒斯坦地 

那三十九卷書，亦是耶鮮所用的聖經）是敎 

會自基督及使徒的手接受過來；基督敎接受 

猶太敎之聖典為有權柄的，其內容應該亦是 

基督敎之事實所成就的（太 五 1 7 ，二十六 

56 ；路 四 2 1 ，十 八 31 ；徒 三 1 8 ，十 三 27 ~  

33 ；羅一  2 ，十 六 25 ~  27 ; 彼前一  1 0 〜

12 ；彼後一 19 ~  21 等 ）。

新約正典亦有相同的源頭，因為基督所 

差遣的是聖靈，祂幫助使徒能說# 寫關於耶 

鮮的真理；而他們所寫的，敎會亦辨認出是 

屬於正典。被公認為正典的，要具備不同的 

條 件 ：a .是 出 於 使 徒 ，或是為使徒所授權  

的 ；b .在敎義上榮耀基督，且在思想上與其 

他已知是使徒的作品吻合；C.是由使徒時代 

起就一直為敎會承認及使用一 此點隨著時 

曰 的 演 進 ，已 變 得 愈 來 愈 重 要 。復原敎  

( Protestantism )*宣 稱 ，聖靈建立聖經的正 

統 ，是把墨經放在信徒羣體當中，作他們信 

仰與生活的神聖指引，而整個過程都是以整 

個羣體作對象—— 意 思 是 ，現已被接酌為正 

典 的 ，敎會作為一個整體，從來沒有柜絕其 

中任何一本；而當人忠心地宣講重經，信徒 

均能經歷其神聖的權柄。

說 到 正 典 所 包 含 的 ，就頗有不同的意  

見 ： 復 原 敎 堅 持 亞 他 那 修 作 品  

( Athanasius*, Festa l Letter, 367 ) 、耶柔 

米作 品 ，及在述太基 3 9 7年開會所議決的六 

十六卷新、舊 約 ；天主敎在天特會議則多加 

了十二卷舊約次經為正典的書目（ 1546 ) ； 

而東正敎則在 1 6 7 2年加入四本（猶底特書、 

多比雅書、所羅門智慧書及傳道經）為他們 

的 正 典 ；路德拒絕接受雅各書等。事實上這

都不是什麼大問題：路德的問題是他誤解了 

雅 各 ，以為他和保羅的思想有衝突；而次經 

對敎義是沒有什麼重要可言的。更重要的事 

實 乃 是 ，每次我們要重審正典的問題，無論 

理由是否最充分，接納正典的原則仍然沒有 

動 搖 ：路德是本於上面 b .項原則而不承認雅 

各 書 ，而天主敎及東正敎則是基於 C.項原 

則 ，而各想加入幾本次經在正典內，這些次 

經雖不在基督的聖經內，卻在七十士譯本中 

( 希 騰 文 本 的 舊 約 ，敎會在使徒時代便接  

受 ），而且也在武加大本中。

2.聖經與殷示

歷史上基督徒曾認為聖經是神一字一句向人 

敢 示 （Revelation )* > 然後人又一字一句記  

下 來 ；不過這個觀點在今天已不太為人接納 

了 。大多數神學家認為，聖經是人的記錄及 

解 釋 ，或說是慶祝神在歷史的工作，也是神 

現今與人相遇並自我啟示的方法。直到這 

裡 ，這信仰閨釋仍是準確的（除 非 「人 」一 

詞是暗指不足、不 協 調 ，和不準確），但神 

學上卻不完整；我們必須進一步肯定聖經本 

身就是敢示（參下一 段 ）。可是我們還要補 

上 一 點 ，儘管我們作了上述的肯定，假如這 

肯定不是與神在歷史的救騰工作，以及聖靈 

的光照及釋經工作聯上關係，我們的神學也 

是不完整的。壁經的作者指出，敢示是一項 

複 雜 的 恩典 工 作 ，其中創造者變成了救睛  

者 ，並且把罪人帶到認識祂，與跑發生關係 

的 地 位 ；聖經作為啟示這個本質，必須放在 

這種活的指渉範圍下了解，才算適當。

按聖經本身說，神在敢示上有三個工作 

的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啟示在"^^眾的歷史 

舞 台 上 。在一連串的救讀行動上，神於毎一 

階段所作的預言及解釋，均構成啟示的一部 

分 。這一連串救睛行動的高潮，乃在道成肉 

身 、救 讀 、神 子 作 王 ，以及五旬節降下聖  

靈 。現在我們等待的，只是基督再來所帶來 

的最後高潮，那就是大審判和字宙的更新， 

而我們認識的歷史亦會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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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背景下，第二層次冒升起來：敢示 

在聖經的 'A'眾記錄上。書寫的公眾記錄（加 

爾文對聖經的描述）是為了準確和可用。當 

有 關 救騰的啟示向人顯露之際，祥使敛述  

的 、解 釋 的 、慶 祝 的 ，及預言的作品能保  

留 ，並傳揚有關祂自己的真知識，同時又誘 

發人尉祂持續不斷的恩典作出回應。正典聖 

經就是神賜下來的集子，共分兩部分：舊約 

聖經寫作時間延及好幾個世紀，而其中心信 

息 ，就是要人等待基督第一次來臨；較簡短 

的 新 約 ，是集中在一個時代，使徒對基督的 

見 證 ，見證祂的來臨和等待祂的再臨。

第三層次乃是：個人意識的啟示。人被 

罪弄瞎了心眼，卻又能知道神是歷史及聖經 

的 神 ，這 就 是 恩 典 ，是藉耶穌傳給我們的  

(太十一  25 ~  2 7 ，十 六 17 ；林 後 四 6 ；加 

一 12 ~  16 ; 弗一 17 〜 20 ;約査五  20 ) 。 

這種現在及不斷的啟示，發生在每一個信徒 

的生命中，且是聖靈光照的工作，祂為我們 

闇釋聖經的含義。改敎家正確地指出，只有 

聖經能向我們曉論神，亦只有聖靈能把聖經 

解得明白，不需要哲學或宗敎的幫忙，因為 

聖靈會把聖經的敎導寫在我們的心版上，使 

聖經的知識變成現實。

在 第 三 個 層 次 ，聖經是聖靈敎導的工  

具 ，是完全可信的，因為它源於神（參聖經 

無 誤 ， Infallibility a n d  Inerrancy of the 

Bible* ) 。假 如 「公 眾 記 錄 」不協調及誤  

導 ，本 於 它 的 神 的 知 識 （K n o w l e d g e  of 

G o d  )* ’亦會是不協調及誤導的。今天肯定 

這論點的人很多，他們的立場不僅令人懷疑 

神是不是聖經真實的作者，甚至連神在傳遞 

過程中能否勝任和有否足夠的智慧也成問  

題 。倘若傲示神的文獻不足信，因而達不到 

目的，神真是失敗得可憐；但看來只有自由 

派 （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Libe

ralism a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現 代 派 〔參 天 主 敎 現 代 主 義 （M o d e r n i s m ,  

Catholic )* ; 英 國 現 代 主 義 （M o d e r n i s m ,  

English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

和進程神學（Process T h e o l o g y  )*才會有這 

種結論。

3. IE經與默示

敎會素來都稱聖經是神所默示的，其意非指 

聖經滿有啟迪（雖然這也是事實），而是說 

聖 經 是 「神的吹氣」 （theopneustos，提後 

三 16 ) ，是創造者聖靈的工作，是神透過一 

羣敬拜祂的人，且是藉著聖靈傳講自己，發 

出敎導。聖經新舊約均看本身是神的道。舊 

約看摩西的律法為神的言語（王上二十二 8 

〜 16 ；尼 八 ；詩一一九等）；新約作者則看 

整體舊約為 r 神的聖言」 （羅 三 2 ) ，本質 

上是先知性的（羅十六 26 ；另參羅一 2 ，三 

2 1 ) ，是由那些被聖靈敎導及感動的人寫的 

(彼後一 20 ~  21 ;參彼前一 1 0 〜 12 ) 。基 

督與新約引用很多舊約經文，卻不僅引用一 

些為聖靈所用之人如摩西、大 衛 ，或以賽亞 

之 言 ( 可七 6 ~  1 3 ，十二 36 ；羅十 5 、2 0 ， 

十一 9 ) ，也引用神透過人所說的話（太十 

九 4 一 5 ; 徒四 2 5 ，二十A  25 ；林前六 16 ； 

林 後 六 16 ；來一 5 ~  1 3 ，A  5 、 8 ) , 或聖 

靈要說的話（來 三 7 ，十 15 ) 。保羅引用神 

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和對法老的警告，為聖 

經對此二人的話（加 三 8 ；羅 九 17 ) ，即能 

顯出他是怎樣把聖經的話等同神的話。當保 

羅奉基督的名敎導及命令（帖後三 6 ) ，他 

是運用了基督的權柄，因為他就是基督的使 

徒 （林前十四 37 ) ，並且堅持他所要討論的 

和 他 的 言 語 ，均 是 聖 靈 所 賜 （林前二  9 〜

13 ) 。保羅事實上為我們展示了使徒啟示的 

一 個 代 模 （參 神 學 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heo l o g y *  ) ，這是人對新約作品應抱的態  

度 ，正如這也是新約對舊約的態度（參基督 

對使徒敎訓之應許與期待，約十四 2 6 ，十五 

26 -  27 ' 十 六 13 ~  1 5 ，十七 20 ) 。聖經是 

神 所 賜 的 ，故 此 是 「不 能 廢 的 」 （約十  

3 5 ) ，使徒的見證亦如是：不管是口傳或寫 

下 的 ，它們都是有保證的神之真理，一切認 

識肿又屬於神的人都要賄聽（約 * 四 6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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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二 7 、2 0 、27 ) 。

神聖化地的僕人來寫下聖經，祂既是真 

實又可信的，並不欺驅人，聖經的無誤便成 

了信經的一款。說聖經是人的作品，因此難 

免出錯，這是不需要的，正如我們不能說耶 

穌 是 人 ，因此行為及言語上難免偏差。凡相 

信基督是無罪的人（參 基督無罪，Sinless- 

ness of Christ* ) ，在無誤的聖經內均要接  

受這觀點。看基督之見證和使徒對碧經之觀 

點為不完整，並且試圖推翻它們，本身就不 

合邏輯、不 適 切 ，亦難以自圓其說；此外也 

不必說這種意見會違反上述之敢示觀了。正 

確的態度應該是：看聖經是神所賜的，因此 

動世界、道德及屬靈的真相，都作了忠實的 

敎 導 ；因為這正是基督敎創立者建立他們事 

工的基礎，以及帶著權柄來敎導他們的跟隨 

者的根據。

4 .璧 經 、權柄與解釋

權 柄 （Authority )*是神學基本的問題，在 

這基礎上我們才能討論聖經的啟示、靈 感 、 

無 誤 、必 須 、充足及清晰（後三者為古典的 

主 題 ）；此 外 ，蟹經的解釋與此亦有關係。 

這裡牽涉的主要問題是：到底正典聖經對敎 

會的敎義、紀律及敬虔生活，有多大的管制 

力 ？今 天 很 多 人 都 接 納 ：聖經傳遞神的權  

柄 ，是基督所見證的；它向普世展示出救恩 

歷 史 （Salvation-History )*之 真 實 。因為它 

記載的都是真實的，才有此權柄（因為虛假 

的沒有權利管治）。敎會沒有權柄把不是從 

聖經讀出來的思想，接入聖經之內，而個別 

信徒更沒有權利違反聖經的角度而持守己  

見 ，此等原則都是廣為人接受的。雖然有時 

候人忽略了，甚至連敎會解釋的傳統，也會 

輕忽此點；但我們都會承認，只有當重經被 

正確分解，才能發出權柄。錯誤的釋經會把 

它的權柄完全掩蓋，故此在完結此文前，我 

們 不 能 不 對 釋 經 （參 釋 經 學 ，H e r m e n e u .  

tics* ) 作一些評論。

釋 經 者 的 任 務 ，乃是從聖經吸取有關

人 、神及其相互關係的敎訓，並應用在今日 

的思想與生活上。聖經各卷旣是古代作者針 

對他們當代的人及情況來寫，釋經者就有責 

任抽出它蕴含的真理，然後引伸到我們自己 

身 上 。但這條由昔日經文要說什麼，到今日 

神要藉它對我們說什麼的路，通常不是容易 

走 的 ；假如我們關心準確釋經這問題，就更 

是如此了。

要把握經文說什麼（釋經的第一步）， 

就需要從文法及歷史釋經的角度入手，好好 

明白經文的語言及體裁，並且要弄清楚它的 

地 理 、文 化 ，及歷史背景，特別是作者與第 

一代讀者的生活場景等。因此我們必須要  

問 ：某卷書某一部分是在什麼時候寫，在哪 

裡 寫 ，由誰寫，為了什麼緣故和目的來寫， 

以及本於什麼資料來寫等。這是聖經批判學 

( Biblical Criticism )*的 問 題 ，在某程度上  

也應該成為毎一個讀聖經之人的問題。有些 

人把聖經作者看成是企圖滿驅人的，這是不 

需要又缺乏足夠證據支持的。

發掘經文之現代意義（釋經的第二個步 

驟 ）有兩項條件：釋經者發掘出來的普世真 

理 ，必須先拿來與正典聖經那種立約、以基 

督為中心、救 « ，及聖潔的精神對證，知道 

它 們 是 相 符 了 ，我們才能說所了解的是正  

確 。然後我們為了 r 敎 訓 、督 責 、歸 正 、學 

義 」等目 的 （提 後 三 16 ) ，要讓經文質問我 

們 ；這樣一來，聖經就能對我們的不足提出 

挑 戰 ，使我們的聖召更清晰，又賦予我們希 

望 ，並且能激發我們順服神的真理。

在整個釋經過程，我們必須尋求聖靈的 

幫 助 ，因為只有聖靈能使我們看見聖經的意 

義 ，和聖經原則的重要；祂還能幫助我們經 

歷經文所傳遞的神的真體。沒有聖靈的幫  

助 ，我們便會被困在貧乏又機械化的聖經主 

義之內。只有在聖靈內，人方能經歷一種因 

順服聖經權柄而有的生命，這才是聖經的主 

要目的—— 即是人能與父及子有交通（參約 

査一 3 ) 。活在塑經下不僅能糾正神學觀  

念 ，對屬靈生命也大有裤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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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P

Scripture and Tradition 聖 經 與 傳 統

聖經與傳統的問題不能孤立地處理，它們是 

透過第三者彼此發生關係，那第三者就是現 

代的敎會（C h u r c h  )•。也許在進入討論主題 

前 ，需 要 為 兩 個 主 詞 下 定 義 。 「聖 經 」

( Scripture )*是指正典的新、舊約聖經。初 

期敎會從猶太敎承受了舊約聖經，而自己卻 

未能立刻建立起同等地位的基督敎聖典。早 

期 基 督 徒 感 到 有 這 需 要 （如 彼 後 三 1 5 及

下 ）；到 了愛任紐 （Irenaeus )*時 代 ，此思 

想使具體落實，有了可以與舊約並列的新約 

聖 經 。

接 受 基 督 敎 聖 經 ，就有一些問題要解  

決 ：此等作品與基督敎的傳統，應有什麼關 

係 ？其 中 包 括 使 徒 （Apostle )*在不同敎會 

留下的敎導。有時我們對傳統的了解過於狭 

m ，如以它來指那些聖經之外的，甚至是逢 

反聖經的遺傳。但現今我們關注的傳統，卻 

是就廣義來說，是指整個從古時傳給我們的 

基督敎信仰。這樣廣的定義，當然會把聖經 

包 括 在 裡 面 ，但我們的主題既是聖經與傳  

統 ，似乎就應該跟隨一般的用法，把聖經從 

定義中删除。毎一個基督徒羣體都要努力處 

理這個問題。無論一個基督徒羣體是什麼性 

質 ，都有其傳統。同 樣 地 ，任何基督徒羣體 

都有某種權威的結構，某種界定什麼是和什 

麼 不 是 r 基督徒」的標準。我們處理聖經與 

傳統的問題時，就要思考近代敎會敎導的權 

柄這因素。

歷代以來，人對聖經、傳統與敎會之間 

的 關 係 ，有頗不同的看法。最早的意見可以 

稱 作 配 合 觀 （coincidence view ) : 敎會說 

她敎導的，正是使徒敎導的，而且是從使徒 

的聖經與使徒的傳統而來。聖 經 、傳統與敎 

會的敎導都是一致的，因為它們全是來自同 

一使徒信息；其間全無矛盾，整個基督敎信 

息 乃 是由這三方面合成；愛任紐與特土良  

( Tertullian ) * 對 抗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時 ，使採取這立場。諾斯底 

派有自己的聖經和秘密的傳統；愛任紐則回 

答 說 ，使徒的敎訓都記在可靠的作品，是以 

公開的形式傳下去，敎會是在這形式下接受 

他 們 的 敎 導 ，而直到今天仍在傳講這些敎  

訓 ，這三股繩索就是對付諾斯底思想最有效 

的武器。

不 久 ，配 合 觀 慢 慢 就 被 補 足 觀  

( supplementary v i ew ) 掩 蓋 ：聖經需要傳 

統 補 足 ，以提供聖經所沒有的敎訓。相信使 

徒傳統能補足壁經的敎導，以更能提供實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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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 引，這種思想由來已久，甚至比有些神 

學家維護那些並非來自聖經的信念還要早。 

在 這 取 向上 ，該撒利亞的 巴西 流 （Basil of 

Caesarea )*的一個宣告實在值得注意；那時 

他在為聖靈的神性本位辯論，說有些基督敎 

信念是不能在聖經上找到的。這種看法在中 

世紀流行起來，尤其是一些非聖經的敎義要 

冒 出 ，像 關 乎 馬 利 亞 ( M a r y  )*的 敎 義 。但 

配合觀從未完全失勢，自從寓意法與起，我 

們似乎不再需要承認，有些敎義是不能在聖 

經內找到立足點了！

人可以假借補足觀，為任何沒有聖經根 

據的道理說項；但假如我們碰上一些真正違 

反聖經的道理又怎麼辦？當中世紀慢慢去到 

末 段 ，不同的圏子開始對羅馬天主敎一些敎 

義發出這問題。這些指控在改敎運動時可說 

最受人注意；改敎運動最根本的問題不是因 

信 稱義 （Justification )*，不是傳統的位置， 

而是聖經與敎會的關係。改敎家本於福音來 

拒絕天主敎的敎義，結果被控為異端，因為 

他們拒絕敎會的敎義。其間牽渉的問題其實 

很 簡 單 ：到 ft是福音定規敎會呢？還是敎會 

定規福普？改敎家宣告羅馬天主敎會是假敎 

會 ，因為她II制 福 音 ；而羅馬天主敎則稱改 

敎 家 為 異 端 ，因為他們不順從神塑的母敎  

會 。改敎家並不相信「私下裁判」，好像人 

人都是神學家似的；他們深信一切敎會的敎 

訓 ，都必須接受以聖經為尺度。他們尊重敎 

會 傳 統 ，特別是早期的敎義；但傳統不應在 

聖經之外加上什麼，傳統也必須以聖經為依 

歸 °

天 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 另參天 

主 敎 反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f〕用 「有關聖經與傳統的諭令」

( Decree on S c rip tu re  and Tradition,

1546 ) 來回應改敎家。它 說 ，「（福 音 的 ） 

真理與紀律是記在寫成的書，和沒有寫下的 

傳統—— 那些沒寫下的傳統，是使徒從基督 

的 口 中 接 受 過 來 ，或 是 （聖 靈 ）透過使徒  

( 黙 示 ），然後傳到我們，真可說是一手傳

一 手 」。再 者 ，「我們應以同等的敬虔與尊 

敬 」，來對待聖經與傳統。我們一直認為天 

特會議這個論令，是表明羅馬敎廷接受補足 

論 ，但 近 代 蓋 澤 爾 曼 （J. R. Geiselmann, 

1890 ~  1970 ) 及其他人對這看法提出異議。 

現在很多人相信，天特會議的議決，其實沒 

有處理聖經素材是否足舞，或其他有關聖經 

的 問 題 ；換句話說，它可以接受天主敎敎義 

是建立在聖經上這觀點。

其實頗能肯定的，是天特會議對敎會角 

色的看法。人 不 應 r 在釋經上，與神聖母敎 

會所解釋及持守的相對，因為只有敎會才能 

判別何為真實的解釋；人的釋經也不應與敎 

父一致的解釋有出入」。

自十六 世紀 以 來 ，敎會經歷了許多改  

變 。歷史批判學改變了敎會對聖經的看法  

( 參聖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cism* ) ；它 

也顯出這些年來，敎會的敎義經歷了怎樣的 

改 變 。今 天 ，天主敎與更正敎的神學家，都 

接受敎義發展（De v e l o p m e n t  of Doctrine )* 

這事 實 。不過即使是這樣，聖經與敎會這一 

類基本問題，仍是沒有什麼改變。在梵講岡 

第 二 次 會 議 （1962 ~  5 ) ，有 關 「神聖啟  

示 」 （D ivine  Reve la tion ) 敎義一部分（第 

二 章 ），就 是 解 釋 聖 經 、傳統與敎會的關  

係 。本於蓋澤爾曼及其他人的努力，聖經素 

材是否足夠一問題雖然沒有定案，它卻肯定 

了福音中使徒的敎導，是透過聖經與傳統才 

傳送至我們，我 們 「必須以同等的熱誠與敬 

虔 ，接受和尊重」聖經與傳統。此 外 ，梵講 

岡會議亦接受敎義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有發 

展 的 ：「人對真體與傳承下來的道的了解， 

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但至終的權柄旣非聖 

經 ，也 不 是 傳 統 ，而 是 敎 會 的 敎 導 職 事 ：

「不管是寫下或傳下來的神道，正確地解釋 

它們的責任，已托付予敎會活的敎導載事， 

而敎會是奉耶穌基督的名使用其權柄」。

更正敎神學家今天更願意承認傳統的重 

要 與地位；我們可從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第 

四屆世界會議一 「信仰與秩序」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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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書 ：《聖經與傳統》（Scrip ture, T rad i

tion and T ra d itio n s，參 書 目 ）看 出 來 。但

更正敎沒有顯出會接受羅馬天主敎把聖經的 

權 柄 拱 讓 給 r 敎會 活的敎導 職事」這種做 

法 。

當 然 ，我們是無法逃避傳統的。敎會的 

一 篇講道，家中讀的一本書，或與朋友分享 

信仰—— 這些全是傳統的行動，傳統根本就 

是難以避免的—— 事實上傳統也可以是很積 

極 的 。常 言 道 ：r 對歷史無知者，註定重踏 

歷史之覆撤」，在神學歷史中亦廣見不鮮。 

那些無知地否定傳統的人，常常都要付出代 

價 ，來重學傳統本來可以敎導我們避免的錯 

誤 。巴 特 （Barth )•說 得 好 ，第五誠命已把  

對 傳統 的正 確 態 度 表 露 無 遺 ：r 當孝敬父  

母 」。我們必須以尊敬的心來稳聽神學界先 

賢的聲音。但就如對父母一樣，有時對傳統 

我們也要這樣說：r 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 

的 。」我們尊敬傳統，卻必須是根據神的聖 

經 來 尊 重 ；傳統若是違反聖經，我們就要改 

革 0

改 敎 家 提 出 sola Sc rip tu ra ( 「惟獨聖

經 」 ）的 口 號 ，意思是什麼呢？它不是說什 

麼都不必用、不 必 看 ，只要一本聖經即可， 

或 說 ，我們不需要神學詞典之類；它也不是 

說我們可以直接從聖經就學得到敎義，若 

然 ，就連講章與其他書也變得多餘；它甚至 

不 是 說 ，除了聖經之外，基督敎不尊重任何 

其他權柄—— 傳統與敎會在某個意義下，無 

可避免地會成為一種權柄，這也是正確合宜 

的 。惟獨聖經的意思是，只有聖經具有決定 

性及最後的權柄，而傳統與敎會所敎導的， 

均必須接受聖經作審查的標準。

另 參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 ； 

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 ; 聖 經  

( Scripture ) 。

參考書目

F. F. Bruce and E. G. Rupp (eds.), H oly Book

and H oly T ra d itio n (Manchester, 1968); Y. M. J. 
Congar, T ra d itio n  and T ra d itio ns (London, 1966); 
P. C. Rodger and L. Vischer (eds.), The Fourth 
W orld C onference on F a ith  and O rder (London, 
1964), 3:11, ‘Scripture’ Tradition and Traditions'; G.

H. Tavard, H oly W rit o r H oly C hurch: The C ris is  
o f the P ro te stan t R eform ation (London, 1959).

A . N . S  丄.

Second C o m i n g 基 督 再 來 現代神學

作品多以 parous/'a—希騰詞語，來指基督再 

來 ，但 在 紙 草 文 獻 ，這詞卻是指帝王的出  

現 ，如 出 巡 或 駕 臨 。此詞在新約有五個用  

法 ：1.末世基督再臨，這是用得最多的；2. 

亦可用在未世敵基督的出現（帖後二 9 ) ；

3.對基督登山變相的印象（彼後一 16) ； 4. 

保羅的外貌（林後十 10 ) ； 5.保羅或他的同 

工在自己設立的敎會出現。從這五種用法來 

看 ，paro(7S/'a似乎是指一種顯現，卻沒一處 

是 指 r 再 來 」，故 譯 作 「駕 到 」或 r 駕 臨 」 

才 恰 當 。有人認為這詞是指一種榮耀的顯  

現 ，而基督在地上的生命則不盡是榮耀，祂 

第一次來是謙卑的；故這詞不能盡包含祂在 

地上的顯現（A. T. H a n s o n  ) ° 以 parousia 

來 指 基 督 再 來 ，首 見 於 陶 道 士 游 斯 丁  

( Justin*, Apo logy ) °

基督再來是新約聖經重要的敎義，指那 

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升 

天 ’有一天還要再臨地上，完成救« 工作最 

後 一部分：審判活人和死人，終結現在世界 

的 秩 序 ，以及展開新國度（參太二十四，二 

十 五 ) °

第一世紀的敎會相信，這事在他們有生 

之年便會展開，故敎會信息帶有一種強烈的 

迫 切 感 ，如保羅早期的作品（如 ：帖撒羅尼 

逝 前 書 ）；而這種相信基督隨時再臨的神  

學 ，在敎會歷史上不斷出現和受到董視。後 

來敎會重新挑起希望，在仍然相信基督會真 

實 地 再 臨 之 餘 ，柜絕為基督的再臨預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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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甚至不敢說祂會以什麼形態再現。敎會 

把再臨敎義的核心，由外在的日期、地 點 、 

形態等問題，轉到內在、生 活 、人 性 的 ，和 

救讀等層面的意義。而再來所施行的審判， 

其重心亦從不可預測和一次的意義，轉化為 

有意識的，毎天毎時劾都要交帳的生活。這 

些近代重心的轉變，效沒有削弱敎會對基督 

再來的盼望，或靈意地解釋基督的再來；對 

大多數基督徒來說，他們仍然按著字面意思 

相信並等待基督再來，只是這個信仰必須被 

深 化 ，以致能與現代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 

在這個意義之下，好些重要的現代神學家， 

均被稱為末世論 （Eschatology )*神學家〔如 

巴 特 （Barth . t、布 特 曼 （B u l t m a n n  )"*、史 

f e 哲 （Schweitzer )* 等〕。

另 參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 ; 神的審判  

( J u d g m e n t  of G o d  ) ; 千 禱 年  

( Millennium ) ; ~■般 復 活 （Resurrection, 

General ) 。

參考書自

G- C. Berkouwer, The R eturn o f C h ris t (Grand 
Rapids, 1972); E. Brunner, E te rn a l Hope (London, 
1954)； R. Bultmann, H isto ry and E schatology 
(Edinburgh, 1957)；柯樓士編著，《千禱年四觀》，李 

經 寶 譯 ，華 神 ， 1985 ( R. G. Clouse, ed., The 
M eaning o f M ille n n iu m : Four V iew s' Downers 

Grove, IL., 1977); G. E. Ladd, The P resence o f the  
F uture (Grand Rapids, 1974); J. P. Martin, The 
Last Judgm ent (Edinburgh, 1963); L. Morris, The 
B ib lic a l D octrine  o f Judgm ent (London, 1960); S.
H. Travis, C h ris t and the Judgm ent o f God (Lon
don, 1986).

揚牧谷

S e c ts 小 敎 派 小 敎 派 與 主 流 宗 派 的 分  

別 ，乃在於後者接受正統之信經〔Creeds* ； 

參宗敎社會學（Sociology of Religion )*]。

個人可能對三位一體（Trinity )•或道成肉身 

( Incarnation )*有很不合乎正統的看法，但 

假如他吸引了一羣志同道合的跟隨者，很可 

能就形成了一個小敎派，有自己的信條及崇 

拜的形式。

要詳備地討論現存的各種小敎派（有些 

人習慣稱它們為 r 異 端 」）是不可能的，但 

我們可以本於它們對權柄的來源，對三位一 

體和道成肉身的態度，以及它們的道德標準 

這幾個範圍，提出華舉大者討論。人若接受 

它們的信念，就表示神在將近二千年以來， 

任由基督的敎會犯上嚴重的錯誤，而到最近 

年間才選定一個真實的見證人。然而那麼多 

人宣稱自己是真的見證，究竟哪個是真呢？

1.塵經是惟一的權柄，但要董新解釋

耶和華見後人（Jehovah's Witnesses ) 認為 

聖經並沒有說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他們透 

過特選的經文，採納了亞流（Arianism )*的 

異 端 ，說基督是首先被造的，而軸與永恒的 

耶 和 筆 有 分 別 。實 際 上 ，他們怎樣解釋聖  

經 ，和要以什麼原則生活，全是由美國的總 

部 傳 遞 ；此 等 指 令主 要 源 自 羅 素 （Charles 

T a z e  Russell, 1852 ~  1916 ) °

基督兄弟會（Christadelphians )源自英 

國 托 馬 斯 博 士 （ D r  J o h n  T h o m a s ,  1805 ~  

7 1 ) ，但他們主要的口號，卻來自托馬斯博 

士的繼承者羅伯茨 （Robert Roberts ) ，就 

是 他 的 書 名 《基 督 敎 已 偏 離 聖 經 》 

( Christendom  A stra y from the B ib le ) ° 

他們相信聖子只在童貞女馬利亞 （M a r y  )* 

生耶穌時才存在；在此之前，祂只是潛藏於 

神的意志內；而復活後，祂則被改變為神。

2.除蜜經外另M 別的書寫放示

摩 門 教 （耶 林 基 督 末 世 聖 徒 教 會 ） 

[ M o r m o n s  ( T h e  C h u r c 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 a y  Saints ) 〕源自美國人約瑟 .斯 

密 （Joseph Smith, 1805 ~  44 ) > 他稱曾把

寫於金片上的古埃及作品譯成英文，即《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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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後來他還寫了兩本書，據說是來自聖靈 

的 感 動 ，那就是《敎義與聖約》（D octrines  

and Covenants ) ，和 《重價珍珠》（P ea rl 

of G rea t P rice ) 。此二書有時還會用上合

乎正統信仰的言語，但卻說神有一個屬物的 

身 驅 ，所有人都是神在太初就生出，後來才 

來 到 地 上 ，包 括 耶 穌 在 內 。耶穌已變成了  

神 ，我們也可以變成神。

基 督 教 科 爭 會 （Christian Science ) 認 

為《科學與真理為開啟聖經之鐘》（Sc ience  

and Truth w ith  K ey to the S c rip tu re s) 是 

具有權柄的作品，要在崇拜中與聖經一起頌 

讀 ；它 是 此 會 創 辦 人 艾 迪 （M a r y  Ba k e r  

Eddy, 1821 ~  1910 ) 所寫的。她認為三位一 

體 乃 是 ：「神為父親一母親；基督是靈意的 

兒 子 ；祥 ® 的科學或是聖潔的安慰者」。最 

基本的信仰認為靈與物是絕對相反的，以致 

它們不能共存；因此物質、疾 病 ，甚至罪惡 

都 是 「可朽壞之思想」的錯誤。 r 耶穌不過 

是那個比任何人更能呈現基督，神之真義的 

名字而已」。在升 天時 ，「那個屬人、物質 

的 概 念 ，或 耶 麻 消 失 了 ；而那個屬靈的自  

我 ，或基督則繼續存在」。

3 .聖經具有心盡或幻象的解釋

瑞 典 堡 旅 ( S w e d e n b o r g i a n i s m〉 為瑞典堡  

( E m a n u e l  S w e d e n b o r g ,  1688 ~  1772 ) 所

創 立 。他原是個科學家和哲學家，據說也是 

一個通靈的人。他並沒有設立敎會，他的跟 

隨 者 卻 設 立 了 瑞 典 堡 會 （S w e d e n b o r g  

Society ) ，以及 新 （耶路撒冷）敎 會 。瑞典 

堡在異象中看見了天使和死去的人，卻說他 

敎導的屬靈真理，是從神那裡得敢示而有。 

他 說 ，只有一位神，卻有三個基本部分，與 

人 之 靈 魂 、身 體 及 行 動 配 合 。在道成肉身  

時 ，神聖之體取了人的身體，而最後在十架 

上 ，他的身體也變成了神。瑞典堡否認代睛 

及因信稱義，強調救恩是要一生按著愛來生 

活才能取得。璧經必須按著它內裡屬靈的真 

理來解釋。任何沒有 r 內在意義」的書卷都

必須丢棄，就如歷代志上下、雅 歌 、使徒行 

傳 ，和一切新約書信。

人 智 學 （A n t h r o p o s o p h y  ) 。為史泰涯 

( Rudolf Steiner, 1861 ~  1925 ) 所 創 ，他 

是奥地利人，也具通靈的本領。他以耶穌基 

督 、祂 被 釘 十 架 ，和字宙的基督為信仰中  

心 ，並視祂為宇宙的主，因此頗能吸引一些 

基督徒跟隨他。他相信神為父，以及神為聖 

靈 ，卻把思想集中在與基督聯合上。他相信 

凡人要經歷許多輪迴（M e t e m p s y c h o s i s  )*， 

但純潔的靈魂只要在耶穌內重生一次就可  

以 ，這樣使會歷世歷代蒙保守。在耶穌的洗 

禮 ，神聖的基督與耶穌的靈魂聯合，並且開 

始把人從罪惡的靈界統治者的插綁中釋放出 

來 。因此史泰淫與神智派的人有分別，後者 

說耶穌要經過不同的再生歷程，與凡人無  

異 。

統 一 教 （T h e  Unification C h u r c h  ) '  

其創立人文鮮明（S u n  M y u n g  M o o n ，1920 

年 生 ）是韓國人，據說也曾得一連串異象， 

要他完成耶穌未竟之功。他的敎導列在《原理 

講論》（The D ivine  P rinc ip le ) ° 「耶穌是 

一 個 人 ，神在祂身上成為肉身，但祂不是神 

自己」。祂為人成就了屬靈救恩，但因為祂 

沒有結婚，沒有生兒育女，就不能成就肉身 

的救讀，在世上傳播更多完美的家庭。

4 .邊縁蓮動，聖經只居次要地位

科 學 會 （T h e  C h u r c h  of Scientology ) 。英

文雖有敎會之稱，但它實在不能稱為敎會。 

此會原為哈伯德 （L. R o n  H u bbard, 1911 ~

86 ) 所 創 ，主要工作是開辦牧費極昂之精神 

學 課 程 ，幫助學員開敢心智，而過程中偶然 

提 到 神 。耶穌只是眾多偉大敎師中的一個， 

祂也在尋求真理，而科學會卻將真理顧明出 

來 。

通 靈 會 （Spiritualism ) 有好幾個，各有

不同的敎義；共同點是通靈的人會用幾種不 

同的聲音說話，卻沒有一個能在基督面前用 

有信心又喜樂的聲音說話，像我們在新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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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見 的 。有些人會否認神的真理，或基督代 

履的犧牲。那些在敎會聚集的，通常都十分 

尊重耶 ® 基 督 ，只是問到他們對耶穌的神聖 

地位時，就不常能肯定耶穌就是神。

另 參 ：新宗敎（N e w  Religions ) 。

參考書目

M. C. Burrell, The C hallenge o f the C u lts 
(Leicester, 1981)； idem . W ide o f the T ru th : A C ri
tic a l Assessm ent o f the M orm on R e lig io n (Lon
don, 1972)； id e m ，小冊子  Learn ing A bout the  
M orm ons； Jehovah's W itnesses, The U n ifica tio n  
C hurch (th e  M oonies) (Oxford, 1983); M. C. Bur
rell and J. Stafford Wright, Som e M odern F aiths 
(Leicester, 1̂983), repr. as Today's S ects (Grand 
Rapids, MI, 1983); Horton Davies, C h ristia n  D evia
tio n s (London, 1̂972); A. A. Hoekema, The Four 
M ajor C u lts (Exeter, 1964), 包括基督徒科學會、耶 

和華見證人和摩門敎；J. Stafford Wright, U nder
stand ing  the S upernatura l (London, ̂ 1977).

J.S.W.

Secu la riza tion凡 俗 化 運 動 這 個 名 詞

的 起 源 ，可上溯到韋斯發里亞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 1 6 4 8，此為結束德國韋斯發  

里亞境內三十年戰爭的和約） ，它規定敎會 

要把士地轉給公侯。此背景對了解整個凡俗 

化運動頗有幫助，因為它提醒我們，敎會失 

去現世權柄，是 「凡俗化」最重要的特性。 

但此概念因著後來種種的爭辯，而弄得混清 

不 清 ，然而有些地方可以透過重新解釋不同 

的主要概念來澄清。

第 一 ，凡俗化是指要把自中世紀以來就 

混 在 一 起 的 敎 會 與 國 家 （參 政 敎 關 係 ， 

C h u r c h  an d State* ) 分 開 。雖然二者的關係 

各有不同—— 美國之敎會與國家很少串通， 

法國以一個革命來廢除串通的可能，英國仍 

有 國 敎 ，但不屬國家的敎會相當強大—— 結

果倒是相近的。其他聲音則在意識形態的市 

場 內 ，各展其能來吸引人注意。今 天 ，有組 

織的敎會在國家事務，甚至是一般的公共事 

務 上 ，都鮮有發言的機會【編 按 ：這在中國大 

陸是如此，在台灣及星加坡亦然，惟一例外 

者可能是香港，這是殖民政府的作風，九七 

後可能也會改變】。不管昔日曾有怎樣正面的 

刺激與支持，今天的科學、工 商 、敎 育 、工 

業和藝術，均是自由發展，無須參考基督敎 

的價值觀與原則。

第 二 ，凡俗化常是指現代的社會與以前 

那種以屬靈為標準的社會不一樣，它只關心 

眼前的事。韋 伯 （W e b e r  T 特別提到現代資 

本主義及官僚架構的特點，就是講究理性及 

策略的心態，而其結果則是世界變得 r 沒有 

魔 力 」了 ；人已經失去那種敬畏與崇拜的意 

識 ；取代禱告及神的照管者，就是人的預測 

與計畫。

這個層次的凡俗化，很可能就是現代社 

會組織的原則 （當你可以買到受孕藥品，誰 

還要哈拿的禱告呢？）。但我們也可以從另 

一角度來看：凡俗化是一個 t U意的政策。自 

歐 洲 的 敢 蒙 運 動 （Enlightenment f 以 降 ， 

不 少 r 理 性 」概念高置於 r 宗敎」之 上 ，產 

生 了 類 似 「科 學對 抗 宗 敎 」一類的敵對關  

係 ；這 種 關 係 可 以 稱 之 為 「世 俗 主 義 」

( secularism ) ，它對凡俗化的步伐及形式  

頗有影響。基督徒也許要看 r 世俗化」為敵 

人 ，「凡俗化」卻不是。

凡俗化思想還有進一步需要澄清的，就 

是人容易把它與敎會内的 r 屬世 」或世俗行 

為混為一談。基督徒常因敎會與國家分立的 

原 則 ，而自絕於文化之外；但事實上他活著 

的 時 候 ，又大部分時間受世俗思維左右（如 

成本 與 效 益 分 析 之 類 ） ，他的生活其實與  

「世 浴 」社會沒有太大分別。地上的譲變得 

沒 有味道，與環境合而為一了。倘若宗敎與 

社會的分離，慢慢使基督敎除了對個人救恩 

之 外 ，就沒有其他信息，又或者基督徒獨特 

的世界觀，已不足以影響現今之敎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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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工 商 ，那麼凡俗化運動就真可以說是在侵 

触基督敎了。在 6 0 年代好些神學家，像羅賓 

遥 （J. A. T. R o b i n s o n  f 、郭 士 （ H a r v e y  

C o x ， 1 9 2 9年 生 ）和 史 密 夫 （R. Gr e g o r  

Smith, 1913 ~  68 ) 均 以 為 ，凡俗化運動才  

能真正表達基督敎的思想；因而把問題弄得 

更 混 獨 不 清 。 他 們 還 引 用 潘 霍 筆  

( Bonhoeffer )*某些言論，來支持自己的看 

法 ；倘若說這是凸顯出人在神之下，負責任 

地開發受造界，正如早期科學家在清敎徒鼓 

勵 之 下 ，把自然界的神秘色彩除掉，這個洞 

見 還 是 有 價 值 的 。但 某 些 口 號 像 「人已成 

長 」〔‘m a n  ( s ic ) c o m e  of a g e’〕，或社會  

已失去魔力，人只會掛心垣暫的事之類，若 

被 接 納 ，它們就像神學上另一場的木馬屠城 

記 ，要暗中推翻神學了。

在二十世紀中葉，社會科學家大膽地預 

言了宗敎沒落，並且引用日漸下降的聚會人 

數 ，說 明 「凡俗化」的影響力；今天他們可 

不能說得那樣有把握了。今日西方傳統大宗 

派雖在沒落中，「保守派」敎會卻顯得朝氣 

勃 勃 。此 外 ，「太平洋沿岸地區」異乎尋常 

的 増 長 ，r 鐵幕國家」所 謂 「家庭敎會」的 

發 達 ，所有這一切均顯示，敎會的前景絕非 

暗 淡 。

就算敎會看來明顯是走下坡，凡俗化運 

動卻不是敎會及神璧關懷的喪鐘；今天東、 

西方的新宗敎運動非常與旺，許多人均以宗 

敎價值來安排生活；就如不少熱愛聖經的人 

所期待的，現在許多今世的生活，都被賦予 

神重的意義，成為能使生命有意義的文化符 

號 。

凡俗化運動本身什麼都不能解釋；這名 

詞只是令我們意識到一組聯結宗敎與社會的 

題 目 ：多 元 化 、「宗 敎 」退縮到個人的層  

面 、敎會處於社會的邊緣，甚至是新偶像的 

創 立 ，均與凡俗化運動有關係。

另 參 ：敢蒙運動（Enlightenment ) ;神死神 

學 ( God-is.Dead T h e o l o g y  ) ; 人文主義與

基督敎 ( H u m a n i s m  an d Christianity ) °

參考書自

0. Chadwick, The S ecu la riza tio n  o f the Euro
pean M ind in  the N ineteenth  C entury (Cambridge, 
1975); O. Guinness, The G rave-d igger F ile  (Lon

don, 1984); P. Hammo nd (ed.), The S acred in  a 
S ecu lar Age (Berkeley, CA, 1985); D. Lyon, 'Secu
larization: The Fate of Faith in Modern Society?， 

Them 10:1 (1984), pp. 14 〜 22; idem , ‘Rethinking 
Seculariz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R eview  o f 
R e lig ious R esearch 26:3 (1985), pp. 228 〜 43; 

idem . The S te e p le 's  Shadow : the M yths and 
R e a litie s  o f S ecu la riza tio n (London, 1985); D. Mar
tin, A  G eneral Theory o f S ecu la riza tio n (Oxford, 
1978)； B. Wilson, R e lig io n  in  S o c io lo g ica l P ers
p e ctive  (Oxford, 1982).

D-L.

Sem i-Arianism 半 亞 流 主 義 參 亞 流 主

義 ( Arianism ) 。

Sem i-Pelagianism半 伯 拉 糾 主 義 這

主要是一個修道踪的運動，目的是反對奥古 

斯 丁 （ Augustine )*已 成 形 的 反 伯 拉 糾  

( Pelagianism )*的思想，故此稱之為半奥古 

斯丁主義（Semi.Augustinianism ) 可能更適 

合 ；而 「半伯拉糾」一名最早要到十六世紀 

才出現。這個稱為「修道踪的反叛」，源於 

4 2 7年羅馬的非洲，由奥古斯丁之《恩典與自 

由意志》（G race and F ree  W ill) ，和 《糾 

正 與 思 典 》 （Correction and G race ) 弓 I 

發 ，此二書是奥古斯丁針對人批評他寫的《書 

信》（L e t t e r ) 1 9 4而作出的回應。

當奥古斯丁聽到南高盧修道院內一些不 

滿的聲音，便寫了《聖徒的預定》（ The P re- 

destination of the Saints ) ，和《保存的恩  

典》（The G ift of P erseve rance ) 回 應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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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因 受 伽 賢 努 （Jo h n  C a s s i a n，約 3 6 0 〜 

4 3 5 ，東正敎的聖捷 ) 思想的影響，慢慢生蠻 

出一種俄利根（Origen )*式的樂觀精神（參 

P. M u n z  in JEH  11, 1960, pp. 1 ~  22 ) ，奥 

古斯丁自然不能坐視。由此而引發的籍論， 

延續至奥氏過世（430 ) 之 後 。此時論戰的兩 

個 陣 營 ，反 對 奥 古 斯 丁 最 有 力 的 是 萬 桑  

[Vincent of Lerins ： 參 大 公 性  

( Catholicity f〕， 他 有 名 的 《勸 勉 》 

( Com m onitory ) ，暗 指 奥 古斯 丁 的 敎義  

「不正 統 」 （‘non-catholic’ ) ；而贊成奥古  

斯丁者是普羅斯拍 ( Prosper of A q u i t a i n e， 

約 390 ~  463 ) 。後 來 浮 士 圖 （Faustus of 

R i e z， 約 408 ~ 90 ) 與 富 爾 根 狄  

( Fulgentius of Ruspe, 468 〜 533 ) ，則分 

別代表了反正兩方。

最 後 ，該 撒 留 主 敎 （Caesarius of 

A r l e s，約 470 ~  542 ) 於 5 2 9年召開了奥蘭 

治 第 二  次 會 議 （Secon d  Council of 

O r a n g e  ) ，判半伯拉糾主義和伯拉糾主義為 

讓 誤 ，並接納一種經修改的奥古斯丁神學為 

正 統 。其版本是該撒 ®本於普羅斯拍所了解  

的 奥 古 斯 丁 思 想 編 訂 ，放 棄 了 預 定  

( Predestination )*是邪惡這部分，肯定人在 

神 的 思 典 （Grace )*下 ，可以成就祂的旨  

意 ；而對不可抗柜之恩典，沒受洗禮之嬰孩 

的命 運 ，以及原罪怎樣傳承這一類問題，則 

保持碱然。

開始時二個陣營不能同意的地方，是 

「信 心 （Faith )•的起點」。反奥古斯丁的人 

認 為 ，雖然恩典的確可以強化人的信仰，然 

而信心是人自由意志的工作，不需外來的幫 

助 。奥古斯丁則認為，意志也是神恩典工作 

的 範 圍 。後 來 辯論 之火 就蔓 延到 「固定配 

額 」的 問 題 ：是不是有一定數目的人命定會 

得 救 ，而 大 多 數 人 則 命 定 會 沉 ? 對被棟選 

的人來說，恩典是不是無可抗柜，並且他們 

又會蒙保守（Perseverance f 到末時？而被 

定罪的是否無論如何也不能得救？他們被定 

罪 是 否 公 義 ？此 外 ，反對奥古斯丁的人亦

說 ，神 「定意要所有人都得救」 ；奥古斯丁 

自然反對，連普羅斯祐後來也要放棄此說。

這場反奥古斯丁的運動，有一部分原因 

是來自修道院的靈性自覺運動。修道院害怕 

奥古斯丁的預定論會鼓勵宿命論，使修士全 

無 鬥 志 ，同時亦會使院方一切督責與鼓勵， 

變得全無意義；不 用 說 ，這樣一來，就會使 

禱告和傳福音也失去目的了。雖然爽古斯丁 

怕正式的伯拉糾主義死灰復燃，但 這 個 r 半 

奥古斯丁」思想卻肯定原罪，以及救恩需要 

神的 恩典 ；支持這主義的人只不過想在恩典 

與自由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他們也不喜 

歡神在某個秘密會議，定了誰得救、誰不得 

救的問題；他們懷疑一個公平的預定論，是 

否能避免不建立在某種預知之上。

這些敎義的爭辯，在近世紀幾乎不斷出 

現 ，特別是十六到十 A 世紀期間（參耶穌會 

神 學 ' Jesuit T h e o l o g y *  ) ，以及近代福音  

派 中 那 幾 乎 沒 停 止 過 的 ， 「加 爾 文 派  

(Calvinism) * 對亞米紐派 (Arminianism)*」 

的爭辯。

另 參 ：奥古斯丁主義（Augustianism ) ；伯 

拉 糾 主 義 （Pelagianism ) ;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 °

參考書目

普羅斯泊的著作，tr. P. De Letter, ACW  14 

(1952) and 32 (1963); P. Brown, A ugustine o f H ip 
po (London, 1967); N. K. Chadwick, P oetry and 
L e tte rs  in  E arly C h ristia n  G aul (London, 1955)； O. 
Chadwick, John CBSsian (Cambridge, 1̂968); G. 

Fritz in DTC 11 (1931), cols. 1087 〜 103; J. Pelikan, 

The C h ristia n  T ra d itio n , 1： The Em ergence o f the 
C a tho lic T ra d itio n  (100 〜 600) (Chicago, IL, 1971);
G. Weigel, Faustus o f R iez (Philadelphia, 1938); E. 
Ama nn  in DTC 14 (1941), cols. 1796 〜 850; F. H. 

Woods, The Canons o f the Second C ouncil o f 
O range (Oxford, 1882).

D'F-W.



Separation 1060

Separation 分 居 參 離 婚 （Divorce )

Septuagint ( ‘L X X ' ) 七 十 士 譯 本 這

是最具影響力的舊約希膜文譯本，初期人還 

相信它是得聖靈感動才譯成的，故具無比的 

崇高地位；耶穌時代的猶太人都只認識此譯 

本 ，不是希伯來文的舊約。

中文把 Septuagint譯為七十士，給人的 

錯覺是七十位譯者，其實共有七十二位，是 

當時主持此事的人（參 下 ），要求猶太人每 

族派出六人來主持譯事 （12 X  6 ) ，因而有 

七十二位譯者。

按古老的猶太傳說（即有名的《阿立斯體 

亞信札》’ L e tte r of A rlsteas ) ，當時亞歷 

山 太 圖 書 館 館 長 向 托 勒 密 二 世 （Ptole m y  

I I，主 前 285 ~ 主 前 246 ) 建 議 ，必須認識 

猶太人的律法，最好找人把舊約聖經譯成希 

騰 文 ，好放一卷在他著名的圖書館內；王便 

派 一 特使 團去 耶 路 撒冷 ，見大祭司以利亞  

薩 。阿立斯體亞屬於特使團的成員，他把握 

此 機 會 ，大大稱讚猶太人的風俗、地土與宗 

敎 ；然後他們選了合適的翻譯者，帶同一卷 

希伯來文的舊約返回亞歷山太，開始翻譯。 

他 們 如 獲 神 助 ，據說在七十二日就譯完全  

書 ；經過猶太人的批閱和王的審訂，均認為 

譯文忠信，故封以毒誓，禁止人删減或改動 

此譯文。

近 代 學 者 （如 H. St. J. T h a c k e r a y，參

書 目 ）認為《阿立斯體亞信札》的主要史實雖 

為 可 信 ，但此信的目的非記錄七十士譯本譯 

書的過程，而是借機宣揚猶太人及猶太敎的 

偉 大 ，因此許多小節未免不實。其中例子就 

如五經應是主前三世紀在亞歷山太譯成，接 

著成書的是晚期先知書（以賽亞書、耶利米 

書 、以西結書，及小先知書），然後才是前 

先 知 書 的 翻 譯 ；聖書部分則是最後才譯成  

的 ，這部分沒有了先前的厳謹態度，有些地 

方差不多是意譯；譯的地點可能不在亞歷山 

太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全部七十士譯本

的翻譯時間相當長，除了上述第一卷書是在 

主前三世紀譯就外，七十士譯本的傳道書有 

一 引 言 ，那裡顯出作者寫此引言時是主前

1 3 2年 ，而當時有些經卷還未譯成希騰文。

七十士譯本經卷的數目和排列次序，與 

我們現在用的希伯來文聖經不一樣。希伯來 

文聖經把全書分作「律法書」、「先知書 _] 

和 「S 書 」，七十士譯本不用這分類；它又 

把我們現今稱之為次經（A p o c r y p h a  )*的加 

在 裡 面 ，包括所羅門智慧書、猶滴傳、多比 

傳 、巴錄書等。此 外 ，七十士譯本所根據的 

希 伯 來 文 抄 本 ，一定與我們今天用的不一  

樣 ，因為好些經文內容都不相同。以約伯記 

為 例 ，就比我們現在的希伯來文聖經短六分 

之 一 ；而列王紀上又多了好幾段是希伯來文 

所沒 有的；耶利米書的編排亦有很多不同的 

地 方 。

早期敎會均一致接納七十士譯本，新約 

作者更從七十士譯本引用舊約。有一點倒值 

得 一 提 ，太一 2 3 引用以賽亞書（七 14 ) 的 

以馬內利預言，把希伯來文的 'aimah ( 「婦 

人 」）譯 作 希 騰 文 的 parthenos ( 「量 

女 」）。雖然希伯來文的 'a/ma/7是指一個已 

達結婚年齡的女人，也未必不能解作童女， 

但七十士譯本直接譯作童女，卻深得敎會之 

心 。不過新約也有許多地方是選希伯來文聖 

經 ，而捨七十士譯本的。

到了敎父時期，差不多所有人都看七十 

士譯本為舊約的標準版本，那時已沒有多少 

人 能 閱 讀 希 伯 來 文 了 。學 者 如 俄 利 根  

( Origen )*，則對七十士譯本與希伯來文本 

及其他希腿文譯本的關係深感與趣。直到耶 

柔米的武加大（Vulgate ) 本問世，敎會才能 

再次有一本本於希伯來文翻譯的拉丁文舊  

約 ；這時人亦慢慢不再相信七十士譯本是得 

啟示的譯本了！

七十士譯本的貢獻實在既巨大又影響深 

遠 ，要詳列出來恐費不少篇幅，就讓我們提 

一點是常在解經書碰到的。在希伯來文舊約 

聖 經 內 ，我們很有機會遇上一些無從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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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詞或短句，其中一個解決的辦法，就是查 

看古舊的譯本，看它們譯作什麼，此時七十 

士譯本的超然地位就不言而喻了（之 外 ，就 

是武加大本和敏利亞版本的舊約）。就以創 

四 8 來 說 ，我們現用的希伯來馬索拉抄本， 

只有一句「該隱動亞伯說」（和合本是按此 

抄 本 ，翻 譯 作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 ， 

接著就什麼都沒有）。七十士譯本則記有該 

隱要說的話：r 讓我們去野地」，這樣既能 

上接文意而成一完整的句子，亦能下接「二 

人正在田間」的發展。同樣地，我們差不多 

可以確定，撒上十四 4 1 在七十士譯本是正確 

的 ，希伯來文之馬索拉抄本則是文士在這裡 

抄漏了一些話。簡 言 之 ，七十士譯本在舊約 

聖經批判學所提供的亮光，是絕不容忽視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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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Session of C h r is t天 上 的 基 督 參升天

及 天 上 的 基 督 （Ascension an d  H e a v e n l y  

Session of Christ ) 。

Seventh-Day Adventism 基 督 復 臨 安

息 日 會 簡稱作安息日會，正式立會的日期 

為 1 8 6 3年 ，亦是他們召開第一届總議會的年 

分 。米勒爾（William Miller, 1782 ~  1849 ) 

原是個平信徒聖經科學生（後來成為浸信會 

的傳道人），他預言基督會在 1 8 4 3年三月二 

十一日到 1 8 4 4年三月二十一日期間再來，米 

勒爾一個跟隨者把日期順延到 1 8 4 4年十月二 

十 二 日 ；但當基督沒有在那天回來，他們就 

「非常失望」。

下列三組「米勒派」在稍後合併起來， 

成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第一組人是以愛德 

適 ( H i r a m  Edson, 1806 ~  82 ) 為 中 心 ，他 

在 r 非常失望」的翌日得到異象，看見基督 

進了天上的聖所—— 他說這才是米勒爾預言 

的 真 義 ；第 二 組 人 跟 隨 貝 特 斯 （Joseph 

Bates, 1792 ~  1872 ) ，他原是個退休的船  

長 ，透過自己研究 聖 經 ，肯定第七日才是正 

確 的 安 息 日 （Sab ba t h )* ；第三組人是懷特  

夫 人 （Ellen G. White, 1827 ~  1915 ) 的跟 

隨 者 。懷特得了一連串的 預 言 ，肯定安息曰 

的敎義，且被人相信具有預言恩賜。

他們的總部原設在密西根（1903 ) ，後 

來遷到筆盛頓近郊的塔科馬帕克公園；1991 

年信徒總人數有 7,102,976人 ，五分之四的安 

息日會信徒均在北美洲之外。他們的宣敎熱 

誠相當突出，近代在敎育與醫療的成就更是 

有目共睹。

安息日會的信仰與福音派信仰各有異  

同 ，相同的如三位一體、基督的神性、基督 

的救讀及再來；不同的是對安息日的看法。 

他們認為第七日（即星期六）是基督徒要守 

的 安 息 日 ；早期認為守安息日是得救的條  

件 ，近年這種堅持軟化下來，只說守安息日 

對基督徒來說是正確及有益的。另一條不同 

的 敎 義 ，是 所 謂 r 骑訊審判」—— 人死後要 

接受審判，以定他或她是否配得在「第一次 

復 活 」 （信徒的復活）中有分。他們亦說安 

息日會的敎會是r 餘民敎會」—— 意思是他 

們是最後一批守神誠命的人，而餘民敎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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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乃是有預言（Pro p h e c y  f 恩 賜 ，此恩賜 

已賜給懷特夫人了 ；直到今天，她的敎訓對 

安息日會神學仍具有權威地位。他們亦守許 

多禁食的規矩，一個敬虔的安息日信徒使會 

是一個素食者了。

安息日會算不算是基督敎福音派的一分 

支 呢 ？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他們自稱 

為 r 餘民敎會」，就表明其他信徒在某意義 

之 下 ，都 是 行 在 黑 暗 中 。懷特夫人曾經說  

過 ，人是否守安息日，便說明他是順服神還 

是背叛神。但今天許多安息日會的信徒，均 

看自己 為福 音 派的 信 徒 ，他們內部在近年  

來 ，亦時常討論什麼才是核心信息的問題。 

但 他 們 到 今 天 仍 持 守 著 「餘 民 敎 會 」的敎 

義 ，這就使他們看來不可能被納入主流的福 

音 派 。

參考書自

S eventh-day A dve n tists A nsw er Q uestions on 
D o ctrine (Hagerstown, MD, 1957); D. M. Canright, 
S eventy-day A dventism  R enounced (1889； repr. 
Grand Rapids, MI, 1961); J. Craven, 'The Wall of 

Adventism’’ C T28 (1984), pp. 20 〜 5; A. A. Hoeke- 

ma, The Four M ajor C u lts (Exeter, 1963); G. Land 
(ed.), A dventism  in  A m erica. A H isto ry (Grand 
Rapids, MI, 1986); G. J. Paxton, The S haking o f 
A dventism  — A docum ented account o f the  c ris is  
am ong A dve n tists over the d o ctrin e  o f ju s tific a - 
tio n  by fa ith  (Grand Rapids, MI, 1978).

A.A.H.

Sexual E th ic s 性 倫 理 在 各 項 倫 理 問 題

中 ，性 倫 理 可 能 是最 受人 關 注 ，影響最廣  

泛 ，意見也最紛転的一項。像任何道德問題 

一 樣 ，基督徒均以聖經為依歸；儘管人對某 

些經文有不同的解釋及引伸，卻仍然可以歸 

納出一些大原則。

舊約的性倫理

舊約聖經只接納婚姻範圍內的性關係，而性 

行為的目的，雖不排除性歡愉，生育卻仍是 

重要的一項，這對昔日農業社會，的確有其 

真實價值。創世記一到三章記載，人有男性 

與女性的分別，是出於神的旨意；兩性的關 

係也不僅限於生育（創一 2 6 〜 28 ) ，還包 

括二人要建立個人及社會的伙伴關係（創二 

18 ~  25 ) ，是平等、美 好 、互助互長的。而 

二人關係出現裂縫，是罪造成的，卻不是不 

可 挽 救 （創 三 16 ~  19 ) 。之後出現的男權 

至 上 ，和 父 權 中 心 的 結 構 ，則不是神的設  

計 。

直到主前十世紀王國建立，以色列人的 

婚 姻 （參 家 庭 ，Family** ) .，偶有一夫多妻 

的情況出現（創二十九 2 1 〜 30 ; 撒下五 13 

〜 16 ；王上十一 1 、 3 ) ; 男人可能因著豹 

妾 （創 十 六 1 〜 4 ’三 十 1 〜 13 ) , 或兄弟 

過 世 ，寡婦歸入兄長之名（為保留兄弟的名 

字及産業），而有一個以上的妻子。此 外 ， 

離 婚 （Divorce t 之權多在男人手上（申二 

十 四 1 〜 4 ;另參瑪二 1 4 〜 16 ) 。

婚姻之外的性關係是違法的，特別對女 

人而言。違法者可被處死刑（利二十 10 ；申 

二十二  22 ；另參出二十 14 ；利十 A  20 ；申 

五 18 ) 。以色列人的律法，基本上是男女平 

等 ，但社會的發展漸漸變得重男輕女；女人 

常被 視 為男人的附屬，有時則是男人的產  

業 ，在家屬於父親，出嫁後屬於丈夫，故女 

人犯竊淫所受的刑罰，會比男人嚴厲。

少女若已許配人，就算是那人的妻子， 

假如她出於自願，而與別人發生性關係，就 

要被洽死 ；若是被強蔡，而她又能 K 明是在 

呼救無援的情況下發生的，就不算有罪（申 

二十二  23 ~  27 ) 。男人若與沒許配於他的 

少女發生性關係，他惟一的責任，只是娶她 

為 妻 ，卻毋須接受其他刑罰。

古代以色列社會容許妓女存在，卻不贊 

成男人召妓（歳 五 ，七 5 、2 5 〜 27 ) 。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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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Homosexuality"*，男 與 男 ，女 與 女 ）在 

被禁之列；獸交是絕對禁止的，違法者均被 

處 死 （出二十二 19 ；利十八 2 3 ，二 十 15 ~  

1 6 ) 。此 外 ，亂 倫 、裸 體 ，及女人月經時性 

交 ，都在被禁之列（利 二 十 11 ~  1 2 、 1 4 、

17 〜 21 ) 。

無可否認，舊約以色列人的性道德，受 

古代近東文化的影響頗深，卻與創世記所載 

之男女受造，和十誠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以 

色 列 人 對 傑 出 的 女 性，仍 是 相 當 推 崇 ，撒 

拉 、利 百 加 、拉 結 、利 亞 、底 波 拉 、拿俄 

米 、路 得 等 ，全是以色列社會的典範，及後 

代羡慕與學習的對象（歳三十一 3 ~  31 ) 。

在男女關係上，雅歌占了一個凸顯又重 

要 的 位 置 ，把男人與女人的關係發揮到極  

致 。在 雅 歌 ，溫柔的愛情，和激情的性歡愉 

是被肯定的；男女聯結，並不是為生育，連 

家庭與婚姻也沒有提及，只是歌頌二人之間 

美妙的關係（歌一 2 〜 4 、 12 ~  17 ' 二 1 〜

6 ' 15 ~  1 7 ，五 2 〜 6 、 10 〜 1 6 ，七 1 〜 

9 ，八 6 〜 7 等 ）。男女間精神與肉體的關  

係 ，全無保留地聯結與昇華。

新約

這種屬於富裕社會、雅歌式的男女關係，既 

非舊約的主要傳統，在新約也極少提及。事 

實 上 ，舊約從國度、君 王 、婚姻和生育的角 

度 ，來界 定 男女 間的 關係 ，被新約的福音  

( Gospel j*、敎 會 （C h u r c h  )* 與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等角度替代了。原來聖經  

極少以性關係當作獨立題目來處理（雅歌是 

例 外 ），它總是在另一更大的背景下來闇  

釋 ：舊約是神的創造和與神立約，新約則是 

福音與要來的國度；二者董視的，不是個人 

的歡偷，而是順服與盼望；在這角度下，愛 

才有意義，包括現在與將來。

新約看重婚姻中的男女關係，但人與神 

及信仰羣體的關係，不再是以婚姻、家庭及 

宗族為本，像女人在舊約社會那樣；而是以 

人與神之間的直接關係為主（太十 3 7 ，十二

4 6 〜 50 ; 可 三 31 ~  3 5 ，十 2 9 〜 30 ; 路 A  

1 9 〜 2 1 ，十 四 26 ) 。耶穌許多敎訓都是以  

家庭為背景，祂 反對 蔡淫 （太 五 27 ~  28 ; 

約 八 3 ~  11 ) 、離 婚 （太 五 31 ~  3 2 ，十九 

9 ；可 十 11 ~  12 ; 路 十 六 18 ；林 前 七 10 ~  

11 ) 。男人與女人在婚姻中成為一體（太十 

九 3 〜 8 ; 可十 2 〜 9 ) ，因此男女都必須忠 

於對 方 。但耶穌的性倫理不是以道德為本， 

而 是 信 仰 ；是 藉 悔 改 而 進 入 上 帝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因此男女關係必須顯 

出上帝子民的特性（可一 1 4 〜 15 ) 。

新約詳細討論性問題的，只有林前第七 

章 。保羅認為，婚姻是滿足性愁的合法方法 

( 林前七 2 、9 、 36 ~  37 ) ；生育問題反不 

是敎會關心的，因為人不能因血緣關係，加 

入敎會或進神的國，也因為末日已臨，神的 

國立劾就要完全在地上成就（林 前 七 2 6 、 

2 9 、31b ) 。保羅認為婚嫁與性生活，均會 

叫人分心，不能完全投入天國的事，這是他 

個人的領受，卻不認為婚嫁與性生活不合法。

保羅認為獨身者較容易專心愛主事主  

( 林前七 7 〜 8 、3 8 〜 40 ) ，這思想與希伯 

來人視獨身為咒 la ( 因無後 ）不相同。他反 

對一切不合法的性行為 （porne ia ) ，包括 

r 淫 亂 」 （林 前 五 9 ; 弗 五 3 〜 5 ) 、宿娼 

( 林前六 15 ~  16 ) 、變 童 （林前六 9 ) 、亂 

倫 （林前五 1 ) ，及同性戀（羅一 26 ~  27 ; 

林前六 9 ) 。

新 約 性 道 德 的 思 想 ，頗受希腹斯多亞  

( Stoicism r 的影 響。斯多亞派傾向艇抑人 

的感 情及 肉 愁 ，為要把它們導向理性的目  

標 ，甚至完全超越人性在這方面的要求。新 

約雖不如斯多亞派那樣重視理性，或賦予理 

性這樣崇高的地位，卻以靈性代替。但從另 

一方面而言，新約同時要抗拒另一更危險的 

陷 讲 ，就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輕視 

肉身的言行。它認為肉身是靈魂的監牢，性 

愁旣以生育為其至終目的，無疑就是造出另 

一監牢了。新約否定這些思想，堅持肉身也 

是神的創造，因此是好的。同樣地，婚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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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設立的制度，故也是善的，所以新約並 

不逃避或輕看人的性愁；但對一個邪蕩的城 

市及世代（如哥林多城），新約堅持性愁必 

須受監察管制，不能隨意而行。對基督徒來 

說 ，監管性行為的，卞僅是社會的法律及倫 

常 綱 紀 ，更要符合信仰的原則，像保羅警告 

哥林多人時說：r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璧 

靈的殿嗎？」 （林前 六 19 )就是這個意思。 

保羅認為性行為是二人真正的聯合，不僅在 

肉身上，在毎一方面皆如此；信徒旣是與主 

聯合的人，若非法地與人聯合，包括婚外情 

及 召 妓 ，不僅得罪自己的身體，也是站汚與 

主聯合這關係（林 前 六 15 ~  17 ) ；故他警 

告 信 徒 ：「你們要逃避淫行,。」 （林前六  

18 )

教父時期及中世紀

從主後二世紀到改敎運動前，敎會強調獨身 

(參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Asceticism an d  

Monasticism* ) 和重貞的價值，合法的性行 

為只為生育而被肯定。作丈夫的為得到性滿 

足而要求的性行為，只被視為可接受，卻不 

被 鼓 勵 ；女人滿足丈夫的性要求，被視為是 

婚 姻 的 責 任 ，她自己的愁求則完全不被重  

視 。特別在敎父時期，主再來的期盼遠超過 

婚姻與家庭的滿足。

特 士 良 （TertuIIian )*認為基督再來是  

迫 在 眉 隨 ，因 此 就 算 結 了 婚 ，也應避免房  

事 ，能在家庭內過獨身生活，便算是眾信徒 

的 榜 樣 ，因為這能表明他是真切地等待主的 

再 來 。 這 種 性 觀 念 在 孟 他 努 派  

( M o n t a n i s m  T 發揮到極致，他們禁止信徒 

嫁 娶 ，嚴守獨 身 ；特土良接受這思想，甚至 

還公開表示自己是孟他努主義者（當時敎會 

已定孟他努主義為異端） 。

與 特 土 良 同 代 之 亞 歷 山 太 的 革 利 免  

( C l e m e n t  of Alexandria )* 亦 承 認 ，禁愁比 

性關係更尊貴；不過他也承認，婚姻制度出 

於 神 ，因此是善的。但影響後代至深的，首 

推奥古斯丁（ Augustine )* ° 他亦承認獨身及

禁 愁比 婚 姻 更 高 尚 ；但他同時反對摩尼敎  

( M a n i c h a e i s m  f , 杏認物質是惡，因此肉 

愁本身也是邪惡這看法。奥古斯丁強調物質 

及社會的建制均是善的，因為是神創造和建 

立 的 ；只不過自夏娃亞當墮落後，人就有需 

要節制愁求。他認為婚姻只有三個目的：1. 

生兒育女；2.對伴侶忠貞，不因性愁驅使而 

濫 交 ；3.婚姻是一聖禮，表徵基督與敎會的 

關係 。

奥 古 斯 丁 的 性 倫 理 ，有許多正面的肯  

定 ：他認為男與女在婚姻建立的關係，是一 

生 一 世 ，互為伴侶；但一方面可能與他信主 

前的放蕩生活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刻 

意反對社會的淫風敗俗，他特意著重理性駕 

歐感情和情愁的功能。他 說 ，理性功能是人 

最高的功能，身體和感情皆應屈服它的駕駄 

之 下 。性行為既非僅是身體的活動，也包括 

人的意志與情感在內；一個不監管自己情愁 

的 人 ，就是一個讓激情控制理性和意志的  

人 ，是十分危臉的，那是一種近代可稱為精 

神素亂的 症狀 。他 有 時 會 說 ，原 罪 （Sin r 

是透過性交而傳給下一代（《婚姻的善》）。

中 世 紀 敎 會 的 性 倫 理 ，可從 阿査那  

( T h o m a s  A q u inas ) * 的 《神 學 總 論 》 

( S u m m a  Theologica ) 看 出 來 。他認為神 

造 男 女 （及 百 物 ）， 各 有 其 屬 性  

( nature ) ，此屬性與其存在和活動，有密 

切的關係。在人來說，此屬性就是他的道德 

責 任 ，其中最要緊的，即繁衍下代的責任。 

他 認 為合法的性行為，必須在婚姻的基礎  

上 ，是一夫一妻，以夫為綱，是永久的，為 

了傳宗接代；這些特性叫人的性行為和關係 

合乎自然。但他同樣重視合法的性行為（即 

夫妻的性行為），要以愛為基礎；他不會說 

性愁本身是邪惡，也不認為性行為必須要有 

某 種 理 性 的 自 標 ，才 算 為 恰 當 （S u m m a  

Theologies, 11.26.11; 151 ~  4 ) 。

改敎蓮動

改敎家中，以路 德（Luther )*對中世紀性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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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反擊最為猛烈，其中尤以獨身一項（他 

的妻子曾是修女）為 然 。路德認為獨身是一 

特殊恩賜，只有少數人獲得，婚姻卻是神為 

絕大多數基督徒定下的旨意。人若硬性規定 

敎士守獨身，只會引發更多性罪行。他重新 

按聖經閨釋性倫理，肯定婚姻中的性關係， 

是男女的正常關係；男女受造原是平等的， 

但因為女人先受引誘，她就受制於男人，男 

人則要辛勞才得糊口。但女人失去的地位， 

卻在生兒育女上得回部分的權利。他像奥古 

斯丁一樣，肯定性行為是為了傳宗接代；但 

與天主敎立場不同的是，他否認婚禮是一聖 

禮 ，在 某 些 極 端的 情 況 下 ，亦容許人離婚  

( Lectures o n  Genesis-, O n  the Estate of 

M a r r i a g e ) °

加 爾 文 （Calvin r 比較重視性行為（婚 

姻 ）的伴侶意義；男女的結合，是全人的結 

合 ，包括人的身體與靈魂，這是婚姻的社會 

和神學意義。女人必須聽命於男人，就像墮 

落 前 的 夏 娃 與 亞 當 的 關 係 一 樣 （Calvin, 

C o m m e n t a r i e s  o n  G e n e s i s  3 ；《基督敎要  

義》，2.7 ’文 藝 ) 。

一 般 說 來 ，改敎家認為婚姻是一襄召  

( Vocation )*，目的是更有效地事奉神，這 

在後期的聖公會和改革宗（R e f o r m e d  )*神 

學 ，最能表明出來。他們否認婚姻是敎會的 

聖 禮 ，無形中亦為信徒在這方面解除了敎廷 

的箱制，而且對性倫理也不像以前一樣，空 

有嚴格的規條，卻與現實遠離；他們在敎導 

之 餘 ，也留下較多空間，讓人自己決定。

現代性觀念

現代敎會的性倫理觀，仍然重視聖經的大原 

則 ，但對身處之文化環境卻比較注意，因而 

產生了與昔日的性倫理不大一樣的多元局  

面 ，有時還會給人眾說紛伝，及無所適從的 

感 覺 。這種眾說紛fe的 情 況 ，反映出性倫理 

問題的本質並不簡單，不應遽下結論，說是 

因為現代人離開聖經的敎導而引致的後果。

自從現代人不再以天主敎敎廷的指引為

依 歸 ，反以愛及個人關係作性倫理的扶擇， 

再加上歐美社會在6 0年代經歷的性革命，和 

這風氣透過種種傳媒傳到世界其他地方，要 

求性倫理問題像昔日那樣簡單便捷便可得到 

解 決 ，明顧地是不實際的。

天主敎本於兩項原則，仍然持守著昔日 

的 性 倫 理 觀 念 ： 1 .對 自 然 律 （Natural 

L a w  )•的 信 服 ，因 此 反 對 不 自 然 的 墮 胎  

( Abortion f 、避 孕 、及同性戀等；2 .敎會 

的 敎 導 功 能 （magis t e r i u m  ) 仍然是信徒性  

倫理的最高指引。更正敎在不同的大宗派， 

均設有性倫理的委員會，由不同的專業人士 

組 成 ：他們本於現代人對某問題的專門知  

識 ，制定一套守則給敎會，由敎會審定，然 

後公布作為信徒的指引。這些守則並沒有強 

制 性 ，因 此 不 是 敎 會 的法 律，只是一種指  

引 。就以同性戀為例，有些更正敎宗派不單 

接受同性戀的行為，視其與異性戀有同等地 

位 ，還按立同性戀者為神職人員，甚至替同 

性戀者舉行婚禮；另有些宗派仍然視同性戀 

者為一病態，需要接受醫洽與幫助。更正敎 

中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ts )*可能是個例 

外 ，他們認為聖經仍然是任何倫理問題惟一 

合 法和 足夠 的依 據 ，故此視同性戀者為罪  

人 ，不能進入天國。但與過去不一樣的是， 

包括基要派在內，現代人比較重視愛，對付 

倫理問題的異己者，已放棄音日指責定罪的 

態 度 ，而採取容忍甚至接納的態度。

東 正 敎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對聖經及 

敎父的敎導，仍然忠貞如一，強調只有在婚 

姻關係內的性行為才合法，婚前及婚外性行 

為都是 罪；同性戀的問題不需要爭辯，因為 

S 經在這方面的敎導是清楚的。他們仍然堅 

持性交的結果是生育，但有些地方的敎長， 

則容許人用計算日期來達致避孕的結果。無 

論怎樣，未婚生子仍然在禁止之列。

近代性倫理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且不 

容 忽 視 的 聲 音 ，就 是 婦 權 運 動 （參婦解神  

學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 。她 們 （其中亦 

有男 性神 學 家 參與 ）認為昔日的社會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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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是以男性為中心，造成不少性歧視的釋 

經 前 設 ，結果就是把性行為和生育，變成男 

性享樂制度化下的產物，完全忽視女人在這 

方面的意見與感受。整 體上說，現代敎會比 

以前任何一代，都更願意修改昔日歧視女人 

的 傳 統，包括删除婚姻誓約中，女方要一生 

聽從男方的條款；正視不少家庭及社會的問 

題 ，是由男女不平等的關係造成；肯定女方 

亦有權利要求性歡愉及滿足，和接納成熟的 

性關係 ，必須是互績、互 愛 、互助的。

現 代 信 徒 認 為 ，性倫理的最高目標是  

愛 ，不是生育。在弗洛伊德之後，人不再看 

性愁與性交是等同的，性愁是人之大愁，本 

身絕非邪惡，屬於人性重要的一環；能經歷 

性之歡愉與滿足，就像人具有音樂天分，又 

能 給 予 發 展 一 樣 ， 叫 人 感 到 滿 足  

( fulfilled ) 。這種新的肯定，對性倫理有深 

遠的影響，華筆大者為：1.生育不再被視為 

性交惟一的目標，而是愛及互相滿足；2.婚 

姻仍然被重視，但在違反愛及互相滿足的條 

件 下 ，離婚愈來愈被接納；3.以婚姻為性行 

為惟一合法基礎的原則，仍為絕大多數的敎 

會 接 納 ，但 亦 有 不 少 人 認 為 ，只要能表達  

愛 ，婚前和婚外性行為，仍然是可接納的；

4 .在同一原則下，好些敎會及信徒亦接納同 

性戀者。

以愛為性倫理的基礎，自然不難從聖經 

找到理據，但單純的愛是否為惟一足夠的條 

件 ？特別是現代人所指的是人的愛，或更準 

確 地 說 ，是當事者所指的愛。這種愛是否與 

羣體的愛，或聖經的愛有必然的衝突？它與 

律法該有什麼關係？與社會的傳統'( 如倫常 

綱 目 ）及 責 任 ，又有沒有關係呢？現代敎會 

從昔日的男性中心，和敎條主義釋放出來不 

久 ，前衛又較激烈的言行自所難免，只要我 

們抱著開放又謙卑的態度，不難整理出既符 

合聖經主體的敎導，又能切合實情，可作信 

徒引導的性倫理系統。

另 參 ：呼 召 （Calling); 離 婚 （Divorce) ; 倫

理 體 系 （Ethical S y s t e m s ) ; 倫 理 學  

(Ethics); 家 庭 （F a m i l y ) ; 同 性 戀  

( H o m o s e x u a l i t y ) ; 情 境 倫 理 （Situation 

E t h i c s ) ; 社會倫理 (Soci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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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S e xu a lity性燃 人的性愁問題遠比性行

為廣闇和複雜，它的核心是關乎人是誰，多 

於他幹什麼。

這在聖經的創造論（Creation )*表現得 

相當具體。神把男人和女人造成有性愁，而 

這樣的人乃是按神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 

造 的 （創一 27 ) 。因 此 ，按聖經來說，性愁 

與人的本性是分不開的一個整體。

聖經的創造觀特別著重性愁在關係價值 

及目的之地位。創二章說，女人是神因男人 

需要伴侶而被造的（創二 18 ~  25 ) ；雖然 

它 的 基 本 指渉是婚姻，但聖經論到男女關  

係 ，卻遠比這種關係更為廣闇。

舉 例 說 ，r 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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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基本上是指男女的婚姻關係，但後來聖 

經以此來指家族中的關係，甚至是以色列各 

支 派 對 國 家 領 袖 的 反 應 （士 九 2 ; 撒下五  

1 ) 。r 聯 合 」一詞是相當強烈的，不僅用來 

描寫夫婦之間親密的關係，也可以指女人對 

婆 婆 （丈夫的母親）那份深情，甚至是臣民 

對帝王那種忠貞（得一 14 ; 撒下二十 2 ) 。 

雖然此等關係與我們一般說的「性 」無 關 ， 

但聖經用的語言與 r 養 育 J 一層面的意義， 

總不能說是全無關係。

這樣說來，聖經對性愁的問題，是採取 

十分積極又正面的態度。創造神學強調性愁 

是 好 的 ，一 切 否 定 性 愁 的 苦 修 行 為  

( Asceticism )*，均 與 此 祥學 相達 （參歳五 

18 ~  19 ; 歌 ）。

新約對性悠的肯定比舊約還要清楚，因 

為當代的年輕敎會，似乎對禁愁的理想頗為 

積 極 ，新約書信就不得不正面處理性愁的問 

題 。保羅雖然令人覺得他不愛女人，但他清 

楚地指責那些輕視婚姻的人，說身體與生命 

均需對性愁採取積極的態度，逃避或濫用性 

愁都是錯誤的（參提前四 1 ~  5 ; 林前 六 12 

一 1 5 ，七 3 及 下 ）。

聖經反對婚外性行為，必須就此背景了 

解 ，凡中斷性、人格與關係之聯繁的行為， 

都是人出了問題的徵兆。再 者 ，新約時代人 

了解的創造論，定規了合法的性關係，只能 

發生於婚姻內和異性間，這是聖經禁止賣  

淫 、婚前性行為、通蔡與同性戀的原因（林 

前 六 1 3 〜 18 ; 弗 五 3 ：帖 前 四 3 ；出二十

14 ；羅一 26 ~  27 ) 。

敎會歷史告訴我們，敎會動性愁問題的 

態 度 ，遠不及聖經積極。在最早的階段，敎 

會 面 對 極 強 烈 的 哲 學 的 二 元 論  

( Dualism  )*，它強調心志與靈性遠比身體  

重 要 ；從神學的角度來說，這思想是一種異 

端 ，必須竭力抵檔。但它在基督徒對性愁的 

觀 點 上 ，卻影響深遠，因此不需多久，敎會 

就流行禁愁主義與苦修理想。

除了少數例外，敎父與中世紀作者對婚

姻的評價，最多是不置可否，較差的更直接 

稱性交是罪惡。他們認為獨身較理想—— 對 

敎士更是必須的。

此時期敎會對女人的態度也相當消極， 

把亞當的墮落歸咎於夏娃。

改敎家努力糾正這些看法，希望維持其 

中的平衡。他們從聖經尋找理據，攻擊強迫 

守獨身是違反聖經；他們指出婚姻是神的恩 

賜 ，又為祂的道和律法所肯定。他們的作品 

重新提醒我們，聖經董視婚姻及家庭生活。

近代學者差不多異口同聲讚賞性愁對建 

立關係的價值，不過他們的神學立場，和對 

性行為的結論就十分不一樣，有時還會彼此 

對 立 。從一方面說，保守一點的作者強烈支 

持性在婚姻關係的價值，並且同樣強烈地肯 

定 婚 外 性 行 為 是 不 合 法 的 。情 境 倫 理  

( Situation Ethics )*派則不認為現代人應受 

傳統或聖經的禁制；按他們的意見，關係中 

的愛應該永遠凌駕於規條與守則，「不管它 

們 是 記 於 聖 經 或 聽 告 解 者 的 手 冊 上 」 （J. 

Fletcher, S ituation Ethics, L o n d o n , 1966, p.

18 ) 。

近代有關性愁的辯論，很能反映出這樣 

不同的結論。舉 例 說 ，在離婚與再婚的辯論 

中 ，最主要 的 （雖非惟一的）分 歧 ，在於那 

些本於聖經及傳統的人，肯定婚約是不能解 

除 的 ；而另一面則有人認為，離 婚 「是基督 

可 以 認 許 的 」 （J. Fletcher ’上 引 ' p.

133 ) ，特別是當婚姻關係已然破碎，復修無 

望的時候。

有關同性戀問題的爭辯，亦顯出相似的 

分 歧 。在這問題上，聖經與傳統是異口同聲 

的斥責一切同性戀行為（參利十A  2 2 ，二十

13 ;羅一 24 — 27 ; 林前六 9 ~  10 ;提前一 

9 〜 10 ) ；但是有些現代的作者，則本於愛 

是一切性行為的惟一準繩，而支持一種穩定 

和親密的同性戀關係。

學者對什麼是合法的性行為有很不相同 

的 看 法 ，這種分歧亦足以顯出，愛可以有很 

不同的了解及表達。虞 格 仁 （N y g r e n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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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代 基 督 敎 愛 觀 的 研 究 》 （ Agape and 

E ro s ' 二 冊 ，韓 迪 厚 等 譯 ， 中 華 信 義 會 ， 

1950 ~  2 ) > 分 辨 捨 出 的 愛 （agapS ) 和 收  

取 的 愛 ( Eros ) 是 不 同 的 ，他 的 理 論 由 魯 益  

師 （C. S. L e w i s  f 的 名 作 《四 種 愛 》 （ The 

Four L o ve s，林 為 正 譯 ，雅 歌 ， 1989 ) 推  

廣 ，亦 受 到 人 批 評 ，認 為 他 把 問 題 極 化 了 。 

不 過 此 理 論 的 確 暴 露 了 情 愁 的 愛 不 足 之 處 ， 

在 這 方 面 虞 格 仁 倒 是 很 有 影 響 力 。

聖 經 並 不 認 為 聖 愛 （agape ) 會 壓 制 情  

愁 之 愛 ，但 它 卻 敎 導 我 們 ，情 愁 的 愛 只 能 在  

聖 愛 內 才 能 達 到 最 高 、 最 滿 足 的 境 界 。 故  

此 ，按 保 羅 的 看 法 ，婚 姻 中 聖 愛 的 標 準 ，乃  

是 在 基 督 愛 敎 會 的 關 係 上 表 明 （弗 五 22 ~  

33 ) 。情 愁 的 愛 是 對 可 愛 的 人 作 出 回 應 ，而  

聖 愛 則 創 造 並 維 持 一 個 人 可 愛 的 特 質 ；在 婚  

姻 關 係 上 ，它 能 引 發 伴 侶 潛 在 的 可 愛 特 質 。

煞 買 學 派 則 中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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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牧 谷

另 參 ：人 類 學 （Anthr op o l o g y ) ；婦解神學 

(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J. Dominian, Proposals for a New Sexual 

Ethic (London, 1977); L. Smedes, Sex in the Rea/ 

World (Tring, 1979); H. Thielicke, The Ethics of 

Sex (London, 1964).

D.H-F.

S h a m m a i ,  School o f 熟買學派耶 穌

時 代 跟 隨 煞 買 思 想 的 人 。煞 買 主 張 以 嚴 格 的  

角 度 來 解 釋 摩 西 律 法 ，無 論 時 代 有 什 麼 不  

同 ，都 不 能 更 改 投 合 。摩 西 律 法 是 出 於 神  

的 ，因 此 不 存 著 適 不 適 合 的 問 題 。他 們 拒 絕  

與 外 邦 人 對 話 ，常 因 此 與 羅 馬 政 府 發 生 衝  

突 。在 道 德 指 引 上 亦 如 此 （參 離 婚 ， Divor- 

ce* ) 。主 前 七 十 年 ，他 們 與 極 端 的 奮 鋭 黨 合  

作 ，把 他 們 的 對 頭 希 列 （Hillel T 和 他 的 跟  

隨 者 排 出 會 堂 。 但 自 聖 殿 被 毀 後 ，會 堂 重  

組 ，時 勢 亦 大 為 不 同 ，希 列 學 派 重 得 勢 力 ，

S h e p h e r d i n g  M o v e m e n t  牧 蹇 運 動

基 本 上 牧 養 運 動 是 在 家 庭 敎 會 於 60 ~  7 0 年  

代 蓬 勃 期 產 生 的 ，同 時 它 對 大 宗 派 內 具 靈 恩  

傾 向 的 會 友 ，亦 產 生 過 很 廣 的 影 響 力 （參 聖  

靈 的 恩 賜 ， Gifts of the Spirit* ) 。

這 運 動 的 發 起 人 看 過 傳 統 敎 會 的 失 敗  

—— 不 肯 委 身 、沒 有 羣 體 感 、仿 效 世 俗 的 價

值 觀 ，以 及 無 紀 律 （Discipline )*----於 是

特 別 看 重 門 徒 訓 練 ， 目 的 就 是 要 信 徒 靈 性 生  

命 成 長 。他 們 要 藉 著 他 們 視 之 為 璧 經 的 領 袖  

及 責 任 模 式 來 重 建 敎 會 （上 帝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 。敎 會 毎 一 信 徒 均 要 向 一 家 之 長  

負 責 任 ，以 致 每 一 會 員 都 有 機 會 接 受 門 徒 訓  

練 ，亦 即 是 靈 裡 有 長 進 ，有 合 適 的 職 業 ，用  

自 己 的 恩 賜 服 事 敎 會 ，並 且 要 成 為 一 個 負 責  

任 的 成 員 。每 家 之 家 長 又 要 向 敎 會 的 長 老 負  

責 任 ，包 括 自 己 的 生 活 ，以 及 在 他 們 照 顧 下  

的 信 徒 的 生 活 。長 老 向 牧 師 負 責 任 ，而 牧 師  

則 向 使 徒 （Apostle )*負 責 任 ； 所 謂 使 徒  

者 ，有 點 像 是 建 立 敎 會 的 人 ，或 相 等 於 主  

敎 ， 不 過 有 時 他 們 亦 以 自 己 的 事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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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stry ),和新約之使徒比較（參敎會管 

理 ，C 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  ) ，而使徒之間  

又 要 「在主裡面」彼此服事。

為了保障牧養正常運作，某 種 r 認 可 」

( ‘covering') 是需要的。所謂認可者，是指 

信徒若有什麼董要的意見或變動，有時甚至 

是 不 太 重 要 的 ，都要 得到他們的家長、長 

者 ，或牧師認可；這樣一來，信徒就會有正 

確的選擇，而惡者在他們中間也就沒有位置 

了 。需要長老或成熟基督徒認可的事情包  

括 ：遷 移 、就 業 、婚 姻 ，有時甚至是看醫  

生 。信徒若覺得需要轉換一種新事奉形式， 

或運用新恩赐，也需要得家長認可。有些敎 

會 若 需 要 採 用 新 路 線 ，使 要 有 預 言  

( Pr o p h e c y  f 的印證配合，這對家庭或個人 

的轉變亦同樣適用；有時他們會把預言的地 

位與聖經同列。

我們不容易追尋牧養與認可的起源。有 

些人認為可能源自阿根廷的歐迪慈 （Juan 

Carlos Ortiz ) 訓練門徒的方法；另有些人則 

覺得是源自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勞德代爾堡  

( Fort Lauderdale ) 家庭敎會，和下列各人 

的敎導：馬福 特 ( B o b  M u m f o r d  ) 、普林斯 

( D e r e k  Prince ) 、辛 卜 森 （Charles S i m p 

son ) 、巴 珊 （D o n  B a s h a m  ) 和 巴 斯 德  

( E m  B a x t e r ) ;他 們 還 自 稱 具 使 徒 的 權  

柄 。悅 拆聲 （W .  N e e  )*在 2 0和 3 0 年代的中 

國 ，亦是這樣向小羣敎會傳講負責任的制  

度 ；他在英國的時候曾深受弟兄會的影響。 

無論其起源是什麼，牧養運動的宗旨，就是 

要在一個不道德、沒責任感，以及自私的個 

人主義世代，重 if把敎會納入屬靈成長，和 

道德上負責任的路上。

這運動也不是沒有潛伏的危機。新約的 

使徒對整體敎會均有權柄（約十四 2 6 ，十五

2 6 〜 2 7 ，十 六 1 3 ，二 十 21 ；徒一 22 ；加一 

1 ) ，但今天這種人不復出現。信徒皆是祭司 

(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 > 透 過 基  

督 ，人人都可以到父那裡去（彼前二 9 ；來

四 15 ~  16 ) ；任何人只要求，均可得到豊

盛的靈與智慧（路十一 13 ;雅一 5 ) 。我們 

當然可以尋求別人的意見，也應該支持及鼓 

勵羣體生活，但沒有人能說只有他才知道神 

對另一個人的旨意。只有當人的敎義及道德 

生活有違聖經的敎導，才需要執行敎會的紀 

律 行 動 ，而不應在尋求預言或 r 認 可 」時執 

行 ；當人濫用權柄，靈性便不會成長，更不 

可能成為真門徒。

另 參 ：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 聖 潔 運 動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 °

參考書目

J. Barrs, Freedom  and D iscip le sh ip  (Leices
ter, 1983); J. C. Ortiz, D is c ip le  (London, 1976) ;富 

特森著，《作主門徒》’梁成德譯，天道，1989 (D. 

Watson, D isc ip le sh ip , London, 1983).
J.B.

Shintoism and Christianity 神 道 敎 與

基 督 敎 神 道 敎 是 一 種 敬 拜 祖 先 、帝王與山 

川河嶽的宗敎，本身屬精靈式 （Animistic )• 

的多神主義 （Polytheism T ，可代表日本人 

的一種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其核心概念是  

「神 」 （kam /) 。 k a m i除了可譯作「!神 」

( 單數或複數），亦可解作「在 上 」、「超 

越 」或 r 神聖 」，總之任何足以引起人敬畏 

或尊崇之情的（參 鄂 圖 ，R. Otto* ) ，都可 

稱 作 ka m i。神道敎宣稱天地間共有 A 億個 

Kam i’ 分別顯於自然界各種美麗的東西——  

如山 嶽、樹 木 、野獸和雀鳥。神道敎的神寵 

分別散佈於郊野每一個角落。人是世界的一 

部 分 ，是永不能分開的；毎一個活物都是廣 

大宇宙的一郁分，一同 分 享 /cam/'的性情。 

當人被潔淨了，就能重拾他 /cam/'的 性 情 ， 

可以恢復自我。在神道敎，天與地不是斷然 

分 割 的 ；同樣 地 ，生與死兩境界亦然。很多 

日 本 家 庭 以 k a m i的地位來供奉逝去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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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其中自然就混合（Syncretism )* 了祭組

的風俗。

神道神話的起源，可上溯到天地之始， 

男 神 （Izanagi，邀 請 者 ）與 女种 ( I z n a m i， 

被 邀 者 ）的婚姻 ，其結果就是女日神即天照 

大 神 （A m a t e r a s u  O o m i n o k a m i  ) 的 誕 生 ； 

她 的 孩 子 亦 相 繼 來 到 地 上 ，而 其 後 裔  

( J i m m u  ) 就 是 日 本 第 一 代 天 皇  

( te n n o ) °

在日本早期的歴史（主前五世紀），幾 

個家族互相鬥爭，要做當代的政權中心。毎 

一家族均有自己的 k a m i，每當這家族成員碰 

上什麼困難，就會向自己的 ka m i祈 求 ° 家 

族的領袖既是祭司，又是戰場的總司令。天 

皇 家 族 （其領袖至今仍是天皇）至終能聯合 

整個國家，平定天下。這就是說，天皇是無 

敵 的 ；結果神道敎就在日本歴史成了愛國的 

國敎了。

到了 五 、六 世 紀 ，神道敎受到儒家思想 

( Confucianism )* 和 佛 敎 （B u d d h i s m  )* 的 

影 響 ，且分別從它們獲得它缺乏的倫理和哲 

學 思 想 ；神道敎那種簡單的自然主義式信  

仰 ，就變得較具理論和祭儀的色彩。到了九 

世 紀 ，佛敎徒解釋神道之/cam/'為普世的佛 

祖在當地顯現，由此便為這兩個宗敎提供一 

個 共 存 的 空 間 （稱 作 兩 部 神 道 ， R y o t w  

Shinto ) ；這 種 共 存 情 況 一 直 維 持 到 十  

九 世 紀 。 佛 敎 那 種 不 斷 輪 迴  

( M e t e m p s y c h o s i s  )* ' 以及用前生的業來解 

釋今生的成敗之說，亦混入了神道的思想。

基督敎傳到日本共有三個時期，似乎均 

與宗敎假借軍事力量入侵別國有關。最早一 

次 是 耶 ,穌 會 修 士 沙 勿 略 （Francis Xavier, 

1502 ~  52 ) ，時 為 1 5 4 9年 。那時日本還是 

由天皇管治，但實際上權力是由藩主瓜分。 

在那種情況下，基督敎能迅速傳播，且得幾 

個藩主坂依。到了 1 6 0 3年 ，德川幕府輩固了 

權 力 ，全力逼迫基督徒，因為他們宣誓效忠 

神 ，而不是幕府。他們亦把日本孤立起來， 

免得再受基督敎影響。

二 百 五 十 年 後 ，日 本 再 打 開 大 門  

( 1854 ) ，更正敎宣敎士開始來到，享受過 

一段成功的日子。1 8 6 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 

明治政府得以建立。此政府蓄意革新，引入 

西方的社會、敎 育 、政 治 、軍 事 ，和王室的 

結 構 。政府的領袖說，基督敎對日本皇朝來 

說太個人化，而佛敎則太苗弱，未能建立國 

家 ；結果他們選了神道敎來執行基督敎在西 

方所做的工作，這是神道敎在近代日本成為 

國敎的始末。自 1889 ~  1 9 4 5年 ，學生在學 

校均要背誦：日本是「神 （k a m i) 之國」。 

當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和軍事主義者都如此利 

用神道敎，來加強大日本主義，基督徒就只 

餘下一個選擇：敬拜神或敬拜皇帝，正如早 

期羅馬帝國內基督徒所面對的一樣。1 9 4 5年 

日 本 帝 國 崩 漠 ，人 民 視 之 為 「神 風 」

( kam ikaze ) 的失敗了，不能保護國家，使 

/cam/'大失面子，神道亦一度受到影響。

二十世紀跨宗派的宣敎工作在日本展  

開 ，起初也享受到某程度的成果；但今天曰 

本基督徒認為，任何重建神道成為國敎的努 

力 ，都是危險的。他們亦認為外國若企圖限 

制日本的經濟勢力，都會把他們趕回軍國主 

義的危機去，而軍國主義正是神道敎所認可 

的 ，這也是神道敎被視為一種民族愛國運動 

的原因。

在 日 本 ，多數基督徒崇拜開始時都提及 

氣 候 、季 節 ，那可以被視為一種承認真創造 

者 的 處 境 化 （Contextualization )*的 賞 試 ， 

但亦可能是與神道混合的結果！我們若由佛 

敎的前設開始，人就非常不容易明白，基督 

敎所說的罪和潔淨是怎麼一回事；但神道敎 

所說的钻汚與潔淨規矩，卻很能幫助人明白 

聖經怎樣說到罪與潔淨（神道敎對這方面的 

董 視 ，頗能說明為什麼日本人可能是世上最 

常洗噪的民族）—— 外在的洗濯要與心靈的 

除据同時進行。

基督敎與神道敎之間極少有神學上的交 

流 ° 為重建神道敎而反佛敎的人（如 Hirata 

Atsutane, 1776 ~  1843 ) ，本身受了 基督敎



1071 Signs and Wonders

神觀的影響，因此基督敎的思想亦混入了神 

道敎一些小敎派內。至於極端的「日本基督 

敎 」卻很少有人提出。北 森 和 雄 （K. Kita- 

m o r i， 1 9 1 6年 生 ）的 《神 之 痛 苦 的 神 學 》 

(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 1946； E T ,  

R i c h m o n d ,  V A ,  1965 ) ，則嘗試以日本文化 

來解釋基督敎的信息。

另一位神學家的作品，也很能回應日本 

的 傳 統與 經驗 ，特別是對廣島原子彈的經  

驗 ，那就是小山晃佑的《富士山與西乃山：神 

學朝蟹之旅》（K o s u k e  K o y a m a ,  M ount F u ji 

and M ount S inai: A P ilg rim age in Theolo

gy, London, 1984 ) °

另 參 ：處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 。

參考書目

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 JapBnese R e li
g ion (Tokyo and Palo Alto, C A ’ 1972)； H. B. 

Earhart, R e lig io n  in  the  Japanese E xperience  
(Encino and Belmont, CA, 1974); R. Hammer, 

Japans R e lig ious Ferm ent: C h ristia n  P resence 
am id F aiths O ld and New (London, 1961)； j. M. 

Kitagawa, R e lig io n  in  Japanese H isto ry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C. Michalson, Japanese 
C ontribu tions to  C h ristia n  Theology (Richmond, 
VA, 1965)； S. D. B. Picken, S hinto. Japan 's S p i
ritu a l R oots (Tokyo and N e w  York, 1980).

S.P.K. a n d  M. C . G .

Shorter C a tech ism 簡 短 要 道 問 答 參

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Westminster Confes

sion ) 。

Sibbes, R ic h a rd 西 比 斯 參清敎神學

( Puritan T h e o l o g y  ) °

S ic kn e s s疾 病 參醫治（Healing ) ；醫 

病恩賜（Healing, Gift of ) 。

Signs and W o n d e rs神 绩 奇 事 和合

本 聖經 譯作 r 神 ® 奇 事 」 （signs a nd w o n 

ders ) 的 ，在新約聖經是由三組詞表達出  

來 ： f/7aumazo'，指 「看 了 叫 人 驚 課 的 」

( Rengstorf, T D N T  V I I’ pp. 200 ~  61 ) ： 

t e r a s，指叫人害怕的事；和 s6 m e / o n，特指 

一種叫人注意事件原意的記號，故其基本要 

義是象徵、標 記 等 （同 上 ，pp. 2 0 4〜 7; W .  

Mundle, N I D N T T  II, pp. 620 ~  35 ) ；這就 

能解釋為什麼中文以「神 績 」譯 f/?awmaz6 

及 teras，以 「奇事」譯 s 6 m e i o n  了 。

雖然這短句通常是指非常的現象，但其 

核心意思卻不必然是指自然律被停 ih或破 

壞 ，而是指上帝介入人類歷史；其要點不是 

叫人目瞪口呆，像看魔術一樣’而是因上帝 

介入而知道要作出適當的反應。故 「神睛奇 

事 」是 一 個 指 路 標 （參 神 學 代 模 ，M o d e l s  

of Th eol o g y *  ) ，提示人不要注意神廣本  

身 ，乃要注意神績所遙指的事實：上帝已介 

入我們的時空行事。這是新約神學最突破的 

思 想 。

在這意義之下，我們才能欣賞初期基督 

徒最關心的是什麼：乃是怎樣把每一經驗都 

放在基督論的範圍下解釋，因此他們認為最 

大 的 「神廣奇事」，就是耶 ,穌的生、死與復 

活 。要緊的不是此等事件是不是神奇古怪， 

只是它們全在先知預言之內，因此就是神給 

人的記號，表明祂已介入人中間工作，與人 

同 在 （M u n d l e ，同上 ’ p. 627 ) 。

根據這種神學思想的啟示，我們才能分 

開基督事件與魔術表演的不同：後者令人好 

奇 又 驚 說 ，前者則根植於神整體的救讀計  

畫 ，藉先知曉諭出來，由耶穌達到最高的成 

就 ；因此它既具有信仰的啟示作用，亦為神 

廣界定了意義。

「神績奇事」在近代是指第三波靈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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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the Third 

W a v e  of f 。事 緣 1 9 8 2年 冬 ，魏 格 納 ( C. 

Peter W a g n e r  ) 在富勒世界宣敎學院邀請溫 

約翰敎一科神睛奇事與敎會增長的關係課  

程 ，名稱叫做「神廣奇事與敎會増長」，編 

號是 M C 5 1 0  ；它立刻成為富勒神學院最受歡 

迎亦最受爭議的課程（C. P. W a g n e r ,  Signs 

and W onders Today, Calif., 1 9 8 9， 導 

論 ），有人亦以此視為第三波的敢端，故第 

三波在早期又稱作「神廣奇事運動」。

此 運 動 的 領 補 溫 約 翰 （W i m b e r  T 認 

為 ，傳統佈道方式沒有倚靠「聖靈恩賜的幫 

助 」進 行 ，因此不能令人信服福音，他稱這 

種事 事早作準備的傳福普方法為 r 程式佈 

道 」 （p r o g r a m m e d  evangelism ) ; 第三波  

則充分使用聖靈恩賜，這些恩賜就是「神睛 

奇 事 」，故他稱之為「權能佈道 」 （P o w e r  

Evangelism )*，認為只有透過神績奇事才能 

使現代人信服福音。此等神績奇事包括醫病 

( Healing f 、趕 鬼 （參 驅 魔 法 鬼 ，Exor- 

cism* ) 和說預言 °

這種高舉神廣的做法有幾個地方是要小 

心 的 。

1.使人得教的神廣是耶穌的生、死與復 

活 ，不是外敎人亦能行的醫病趕鬼，因為前 

者有清楚的指涉對象，那就是神藉先知曉論 

給 人 ，又由耶穌成就的救續；後者卻沒有這 

種指涉對象，它可以解釋是神大能的明證， 

亦可以解釋為被治癒者積了「陰德」的結果。

2.耶解一生行了許多醫病、趕 鬼 、說預 

言 的 事 ，卻沒有為祂帶來幾個真的跟隨者， 

可見此等「神睛奇事」的傳福音能力，非如 

第三波人士所宣稱的那麼大。相 反 地 ，使徒 

建立敎會是靠傳講基督事件的福音（內容見 

林前十五3 〜 4 ) ，不是醫病、趕鬼和說預言。

3.保羅寫的書信是以介紹自己的身分為  

始 ，他沒有一次在信首介紹自己是來行神績 

奇 事 （雖 然 他 在 這 方 面 比 其 他 人 行 的 更  

多 ），反不斷強調自己是特派傳上帝之福音 

的 （如 ：羅一 1 ;加一 4 ;多一 3 ) ，故第三

波人士實不宜輕看以道為本的傳福音方法。

4 .早期敎會在最初的時候，不是因行神 

睛 得以 建立 及擴 展，乃因為他們所傳的福  

音 ；再 者 ，使 敎 會 r 經歷這一切還能站立得 

住 的 」，非神廣奇事，乃是使徒所傳的福音 

信 息 。頭三世紀敎父竭力從事的釋經、神 

學 、護敎和勸勉工作（亦是第三波人士視之 

為 惟 理 的 工 作 ），正是令敎會能抵禦從政  

治 、宗 敎 、哲 學 ，及經濟等迫害的因素（參 

楊牧谷著，《基督書簡》，校 園 ’ 1990 ) 。敎 

會歴史沒有同樣的證據指出，神睛奇事可以 

成就同樣的事情。

福音信息與神績奇事，是雞與雞蛋的關 

係 ，捨福音信息來取神睛奇事，是名符其實 

的殺雞取卵。

另 參 ：第三波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 o v e 

ment, the Third W a v e  of ) ; 紀 當 奴 （Gee, 

D o n a l d  ) ; 溫約翰（W i m b e r ,  J o h n  ) °

參考書目

楊牧谷著 ’ 《a » 後的微聲—— 靈恩與事奉》’卓 

越 ' 1991 。

C. Brown, M ira cle s and the C ritic a l M ind (Ex
eter, 1984)；高德士活著’《時代的偶像》’ 林德明、 

角聲翻譯小組譯，角 聲 ，1989 (B. Goudzwaard, 

Id o ls  o f O ur Tim e, Downers Grove, 1984); M. C. 
Harper, The T h ird  Force in  the  Body o f C h ris t 
(London, 1965)；巴劾著 >《活在聖靈中》’陳霍玉運 

譯 ’宣道’ 1989 (J. I. Packer, Keep in  S tep w ith  
the S p irit, Leicester, 1984); C. Peter Wagner, ‘A  
Third Wave?', P astora l R enew al (July ~  August

1983)；韋約輪著 ’ 《當代靈恩現象》’ 程長泰等譯， 

校 園 ，1994 (J. White, W hen the S p irit Comes 
w ith  Pow er, London, 1988);溫約翰、施il文著 ' 

《權能佈道》'鄭玉惠、林勝文譯 ’ 以琳，1993 (J. 

Wimber and K. Spinger, Pow er E vangelism , Calif., 
1986)；同上’《權能醫治》’黃莉莉譯’以琳，21995 

{idem , P ow er H ealing, Calif., 1987).
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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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n 罪 聖經用很多言詞描寫罪，含義從 

「不中鶴或目標」到 「破壞關係」，到 「不 

敬 虔 」、「變 態 」或 「反 叛 」。但毎一種聖 

經的表達均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就是說罪描 

述一種與聖潔之神隔離的狀態，因此按聖經 

說 ，罪至終是一種敵對神的狀態。

按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f 的 意 見 ，我 

們不應用正面的詞語描述罪，因為罪之本相 

是消極的，是善的處缺。他描述罪的本質為 

一種強烈的愁望 （concup/'scenf/'a ) ，他用 

這詞來譯聖經「愁望 」一 詞 ；這種愁望是一 

種變態的自愛，與愛神之愛對立。但以自私 

來為罪下定義，顯然未能正視罪的嚴重，因 

為聖經認為罪之所以為罪，乃因為基本上它 

是敵對神的。加 爾 文 （Calvin f 指 出 ，我們 

不應認為罪乃善的處欠，它是人整體的敗  

壞 。不 錯 ，愁望本身是罪，它把人毎一部分 

的本性都敗壞了，但這種敗壞的根源，卻不 

單是自愛，乃是由廳傲而引發出來的反叛。

巴 特 （Barth )*定 義 罪 為 「無 有 性 」

( nothingness ) ，一 種 「不 可 能 的 可 能 」

( impossible possibility ) ，表面看來與奥古 

斯 丁 的 「善的處缺」很 相 似 ，但巴特不僅是 

說 到 「處 缺 」， 「無 有 性 」不 等 於 「無 

有 」；它乃是與神正面的旨意對抗，破壞神 

的 約 ，與 神 對 立 ，而 這 只 會 招 致 審 判 。故 

此 ，罪就是人的願傲，與神在基督內的虚己 

相違背。肿要在基督內提升人，人卻因自己 

的 「怠 慢 」 （sloth ) 【編 按 ：此是巴特神學  

一個特別的詞語，參楊牧谷著，《復和神學與 

敎會更新》，種 杯 ，1 9 8 7 ，328 ~  9 頁】而與 

神 作 對 ；人的虛假硬要與神在基督內對人的 

保證作對。

假如創世記三章不僅被看作是亞當犯罪 

的記 錄 ，也是罪之起源的記錄，那麼亞當之 

罪的記錄，也就是聖經對罪之本質的界定了 

—— 亦即是人本於不信與反板，企圖樓取屬 

靈和道德的獨立。今天人已習慣認為人受很 

多因素的影響，形成內心傾向罪，就如社會 

及其結構、父 母 、環境或敎育等；但此類分

析皆不足正視聖經所言的，人性陷溺於罪淵 

的事實。敎會傳統上用原罪解釋人內心傾向 

罪的事實，希亞當的罪怎樣影響所有人 ;奥 

古斯丁本於詩五十一  5 ，解釋原罪為遺傳的 

罪 ；他說亞當的性情透過性交、懷孕而傳給 

下 一 代 。但 安 瑟 倫 （A n s e l m  )*則認為原罪  

之 「原 」，是指原本在每一個人，而不是指 

「源 」自一族一人；他亦認為原咎（original 

guilt ) 與汚染可以由父傳到子。他說我們毎 

一人都蕴含在亞當身內，因此毎人都一起在 

亞當內真實地犯罪墮落了。此理論的弱點乃 

是 ：假如我們人人都是這樣，因有機的聯繁 

而有分於亞當的罪，那麼自亞當之後毎一代 

的 罪 ，我 們 也 有 分 嗎 ？對加爾文和巴特來  

說 ，詩五十一  5 不能這樣用來解釋遺傳的  

罪 ，它只是說詩人一開始便意識到自己的罪 

和 敗 壞 ：他承認從成孕開始就有罪（加爾文 

著 ，《基督敎要義》，II.i.5 ) 。

路 德 （Luther )*與加爾文均認為，原罪 

不是某種外在的牽制力，而是深植於敗壞人 

性的內在需要。而加爾文雖然說到 r 我們本 

性內遺傳的邪惡與敗壞」 （《基督敎要義》，

II.i.8 ) ，卻不太從遺傳方面界定原罪，反而 

多從神的律則來看；亦即是說，原罪是神的

一個審判，使亞當的罪歸到每一個人身上， 

從而使基督的義也可以在同一基礎上，歸到 

每 個信 祂的人身上。此思想為後來的伯撒  

( B ez a  ) *發 展 ，並 在 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達到成熟的高  

峯 ；在 這 裡 ，亞當不單是人自然的頭，也是 

在盟約內的代表（盟約神學）；人生下來使 

是敗壞的，因為他們全在亞當內有了代表， 

因此有分於亞當的罪與咎。每一個人都承傳 

了 罪 ，皆因他在亞當內有了代表；而此種盟 

約 關 係 ，又因我們後來自己所犯的罪而得以 

確 立 ：人非因犯罪而成為罪人，他犯罪只因 

他是個罪人。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nas )*則 辯 稱 ， 

我們若稱一個人為罪人，首要條件，他必先 

是一個有理性的人，因此墮落 ( Fall T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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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括理性的失落 ; 阿査那認為人的理性就 

是祥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f ，男人和女人 

皆依此而得以被造。那麼人在墮落中遺失了 

什 麼 東 西 呢 ？他 認 為 是 「超 然 的 天 賦 」

( donum superadditum  ) ，這種天賦能使  

人 的理性（思 想 ）服於神之下。但是按改敎 

家 的 看 法 ，墮落的結果是整個人性都敗壞  

了 ，因著亞當的罪，理性及人性的毎一面都 

被扭 曲。這種全然敗壞論不是說墮落的人性 

就無能為善；它只是說，人性沒有一面不受 

罪 的 影 響 ；在 墮 落 後 ，「人再沒有殘餘的  

善 」（Barth, CD, IV.l, p. 493 ) 。因為就算 

是 人 的 好 行 為 ，也可以發自雜而不純的動  

機 ，因此人的宗敎、倫 理 、藝術及創造力， 

均可以變成人表達不信及廳傲的工具。

人當然可以意識到不道德的行為和虛假 

的 動 機 ，但卻不能透過這種自我知識來完全 

認識人有罪的狀況；亞當犯罪的整全性和涵 

括 性 ，及敗壞的後果等，只能在十字架上才 

顯 露 出 來 ：「因為祂取了我們的地位，我們 

才知我們該有的地位」（Barth, CD, IV.l, p. 

240 ) 。基督的十字架及它所代表的罪，顧示 

出我們罪惡的客觀性和全然的敗壞，同一時 

間它亦顯出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把罪 

簡 化 為 r 不忠 於自 己的 存在 」、焦慮或絕  

望 ，是多麼的貧乏。

另 參 ：人 類 學 ( A n t h r o p o l o g y  ) ；奥古斯丁 

主 義 ( Augustinianism ) ； 稱 義  

( Justification )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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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

Sinlessness of Christ 基 督 無 罪 新約

聖經各董要部分都見證基督是無罪的（保 

羅 ：林後五 21 ；約 翰 ：約毫三 5 ; 彼 得 ：彼 

前 三 18 ；希伯來書作者：來 四 15 ) ；其神學 

意義基本上是屬於救恩論的：基督必須是無 

罪才可以為有罪的人成就救讀（參來七 23 ~

2 8 的討論，那裡閨釋作大祭司之基督有什麼 

特 性 ；另 參 基 督 的 職 分 ， Offices of 

Christ* ) 。

既然它有廣閲的聖經基礎，並在新約神 

學有重要的功能，毋怪乎敎義時期所有敎會 

均接納它為信仰的一部分。不 幸 地 ，在隨後 

的敎義發展史中，有人原意要加強此敎義， 

在研究的過程中卻反而違背了聖經的基礎， 

並且削弱了它在神學的意義。這情況的發展 

一 共 有 兩 個 階 段 ：首先 是透 過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他由討論耶穌柜絕試探所顯 

出的非凡信心（這也是受試探故事及希伯來 

書所強調的），轉到基督自出生就無罪所需 

要的形上條件。對奥古斯丁來說，這就表示 

重 女 生 子 （Virgin Birth )*必須打破由性交  

傳 遞 原 罪 （Sin )*這種連鎮關係。這種討論 

必然牽渉到馬利亞的身分問題，因此引到馬 

利亞無站汚懷孕這個天主敎敎義了（參馬利 

亞 ，M a r y *  ) 。

第二個發展是由肯定基督沒有犯罪，轉 

到 基 督 不 能 犯 罪 ；這是奥古斯丁神學的延  

伸 ，亦能顯示它與新約的思想已距離多遠。 

結 果 不 只 有 些 神 學 家 （如該撒利亞的巴西  

流 ，Basir  ) 說基督所取的人性與我們的不 

一 樣 ，只是與我們的相近，它亦令人疑惑基 

督 那 個 r 不 可 能 _j的試探怎麼會是一種善  

功 。

在近代神學，基督無罪這概念經過幾番 

有趣的轉折。傳統的自由神學固然否認耶穌 

不可能犯罪，立 敕 爾 （Ritschl f 的跟隨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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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基督無罪成了耶穌之神性的惟一證據， 

因為祂所有別的神聖記號—— 童女所生、神 

績及復活—— 都全被他們否定了。

但耶穌無罪的宗敎意義卻在極端神學顯 

出 來 。維 寶 邁 （J. A. T. R o b inson )*與藍伯 

( G. W .  H. L a m p e ,  1912 ~  80 )都十分害怕 

幻 影 說 （Docetism )*，使他們拒絕任何把耶 

穌與其他人類分割開來的基督論〔像有些傳統 

的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所做的〕，但他們 

都接受基督是無罪的說法。

奇怪的是 ' 罪性是普世人性的共通點， 

那麼他們不認為這樣是不合理的嗎？他們這 

種信念其實有一個根本的邏輯。只要耶鮮仍 

然成為人敬拜的對象，那麼人心理 i 就不能 

把罪歸到m 頭 上 ’不菅碑學的其他方面、如 

否 定 其 神 性 ）怎樣要求他接受耶穌這個結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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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E th ic s 情 境 倫 理 二十世紀中

葉以 來 ，天主敎和基督敎倫理學者對情境倫 

理提出的問題，均以嚴肅的態度視之。整個 

問題的焦點是以愛來代替律法主義作倫理行 

為的指引，至於哪一種愛和怎樣實踐，則由 

情境決定。比約十二世 （Pius XII ) 在 1952 

年定情境倫理為罪’認為它太個人化，與自 

然律或神啟示的旨意不合。不少神學家認為 

情境倫理沒有道德責任感，有些更因《花花公 

子》出版人曾公然贊同情境倫理'而稱之為花 

花公子的倫理觀。實情是情境倫理與花花公 

子哲學不可相提並論，情境倫理學者也絕不 

輕視道德責任。

情境倫理學有很多個模式，但贊成者認 

為他們有些基礎是共守的，如自由選擇、愛

為至高的善、順從神的旨意、對神的行動有 

回 應 ，毎個人均可以本於愛和實際情境作块 

擇 ，不需要規條來作他們與情境之間的橋  

樣 。

我們把不同的情境倫理簡介於下。

不同的情境倫理

第 一種 情境 倫 理 可稱 作 「存在主義的倫理  

觀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強調块擇 

的董耍，到一地步 ,我們瘦乎可以查句濫調 

來 概 括 它 的 思 想 ： 「我 块 擇 ，因此我存  

在 」。當 然 ，他們認為需要块擇的處境，就 

是道與人相遇的處境 ' 但現實生活上毎一個

需要块擇■的’部可y■說是造與人糖遇的處 

境 ，這是人落擇Y 忠於自己的存在j和 Y不

忠 於 自 己 的 存 在 」的 時 劾 。但在布特曼  

( B u l t m a n n  )*、田 立 克 （Tillich ) ，和那克 

果 （Kierkegaard )*這等存在主義大師的作  

品 中 ，他們雄不高舉愛過於一切’像某些後 

期情境倫理學者那樣。

第 二 ，叫情境倫理大行其道的，首推傅 

勒 徹 爾 （Joseph Fletcher ) ; 他以愛為百行 

之 首 ，企圖避免律法主義的禁鍋，和反律法 

主 義 （參非律主義，A n t i n o m i a n i s m " ) 的無 

度 。他認為愛不是漫無準則的，我們可以按 

個別情況來計算結果，然後擇愛而固執，非 

擇善而固執。事 實 上 ’倫理的其他綱目如自 

由選擇、良 知 、原 知 （intuition ) ，和神的 

命 令 ，全是輔助的’均沒有否決權。

第 三 ，人 性 化 的 處 境 倫 理 學 ，可從李  

察 . 尼布 爾 （H. R. N i e b u h r  )*及李曼（Paul 

L e h m a n n  ) 的作品看到。他們認為耶穌基督 

的 道 成 肉 身 ，就是在人每一個實際的處境  

( context ) 中 叫 人  「人 性 化 」

( h u m a n i z e d  ) ，這就是道成肉身要求的倫  

理 块 擇 ；人在此處境中必須回應神的道及行 

動 ，叫自己與他人也可以人性化，從而促成 

一個真實的羣體 （a koinonia ) 。人只能從 

這羣體看到神的作為，信徒亦只能在這羣體 

實現基督徒的責任，「因此這羣體就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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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人性實驗室」（L e h m a n n ) 。尼布爾 

則把重點放在神的創造、管治和救噴的行  

動 。

第 四 ，巴 特 （Barth )*及其跟隨者把重  

點放在神真實又具體的命令，此等命令對任 

何 處 境 都 可 行 ，也 是 不 能 推 譲 的 ；到一地  

步 ，他曾經否定處境神學（參處境化，C on- 

textualization* ) 的需要。

現在人多數不把第一及三、四項當作情 

境倫理來討論，而只集中在第二項，即傅勒 

徹爾的情境倫理。

傅勒徹爾的情境倫理

如上所言，情境倫理是嘗試在律法主義（即 

律法在愛之上，任何環境及行動均有律法管 

制 ），和 非 律 主 義 （主張沒有律法也沒有  

愛 ，只看情況而定）之 中 ，選其中間路線， 

認為只有愛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並鼓勵人在 

愛中負責任地行事為人。讓我們分幾方面來 

分 析 ：

1.情現儉理的前設。第一個前設就是實 

用 主 義 （pragmaticism ) ° 傅勒徹爾在他的  

《情境倫理》（J. Fletcher, Situation Ethics : 

T h e  N e w  Morality, Philadelphia, 1966 ) 裡

開宗明義地說：「對與錯均在乎個人行動的 

方 法 ，他的方法若能產生愛的結果，那就是 

對 ，相反就是錯了。因此一切空言或理論都 

不能解決倫理的問題。」（P. 41 )

第 二 是 相 對 主 義 （Relativism f 。只有 

愛是絕對的，其他一切皆是相對的：「我們 

的策略旣是實用的，其他一切手段就是相對 

的 」。r 神要我們相愛，這命令是不變的， 

因此我們要問的問題就不是『為什麼』 ，而 

是 『什麼』 ，或 『怎樣才能愛？』 」人要逃 

避的字眼是「永 不 」、「完 全 J ;他要緊緊  

抓著的就是神聖的愛（agapic love, pp. 43 ~  

5 ) °

第三是實證論 ( Positivism f 。「價 值 」 

不是由推理而來，而是自發自願的。因此人 

要 決定 何 為 有 價 值 ，並非從自然界演擇出

來 。道德價值只能表達一種感情，卻不能定 

規 人 的 生 活 ；一 句 道 德 語 句 是 不 需 要 實  

證 的 （verification ) ， 只 需 要 解 釋  

( justification ) ，而愛就是它最好的解釋  

( pp. 48 ~  9 ) °

第四是個人主義（personalism ) 。只有 

人是道德價值的終極指標，物質本身是沒有 

所 謂 善 惡 的 ，善與惡都是人賦予它的，故 

r 物是要用，而人是要去愛」（P. 51 ) 。道 

德上一切的惡，皆因人是 r 用人而愛物」， 

這 是 為 什 麼 康 德 （K a n t  )*強調要以人為目 

的 ’不是手段，這就是愛的意思了。

2.解釋情境份理的命題。傅勒徹爾指出 

第一個命題是：「只有愛具備內在的善，其 

他沒有一種行動是有內在價值的。」行動若 

能助人便為善，若害人便是惡。善與惡只是 

命 題 閨 述 （predicates ) ， 不 是 屬 性  

( properties ) ° 它本身不是真實的，只有神 

才是美的、真 的 ，人只能為善或有善，卻不 

是 本 性 為 善 。他 甚 至 說 人 具 有 的 「神的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就 是 愛 ；人若愛，他 

就 似 神 。「假如愛會否決真理，就讓真理被 

否決吧」（P. 65 ) 。

愛 的 反 面 不 是 恨 ， 而 是 冷 漠  

( indifference ) ° 人若恨另一人’還算是把 

他 當 作 人 （一 個 T h o u  ) 看 待 ；惟獨冷漠是 

把人看作物件（一 個 k ) ，這是非人性的， 

比恨更壞。

第二命題 ：「基督徒的块擇只應以愛為 

歸 依 ，其 他 皆 不 。」我們必須以愛代替律  

法 ，以靈代替自義；「若為愛的緣故，我們 

便守律法」，反過來卻不行，r 我們不能為 

律 法的 緣 故 而 愛 人 ，卻會為愛的緣故守律  

法 」。昔日的錯誤是以為愛與律法是等同  

的 ，其實不然。他 說 ：r 重要的不是律法， 

而是愛的律法。」他認為耶鮮基督以愛統攝 

責任是正確的，因為沒有一項律法不可以為 

愛的緣故而被破壞。

人若死守律法，只是逃避自己的責任。 

律法是別人告訴他什麼是對的，愛卻叫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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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而定何為對（pp. 74, 76 ) 。基督徒 

的愛是一種捨出的愛，旣非肉愁之愛（erotic 

love ) ，也不只是友愛（philic love ) ’而是 

神聖的愛（agapic love ) ；人若為了這種愛 

而 為 人 行 事 ，是 絕 與 錯 不 了 的 （pp. 74, 

79 ) 。

第三命題：「愛與公義是相等的，因為 

公義就是愛的分佈（love distributed ) ° 」

愛不單兼顧公義，愛本身就是公義。公 

義的意思乃是讓別人得他所應得的，而愛就 

是他應得的。保羅勸我們不要處欠別人，乃 

要彼此相愛，正是這個意思（P. 87 )

但愛不是只有一個方向、為 一個人，乃 

是多方向、為多人的。愛必要求最多的人得 

最大的好處，這就是愛 的遠 象（PP, 92, 95, 

98 ) 。

基督徒要為愛的緣故而歡迎法律與秩  

序 ；為 此 ，就是有時動武也是需要的，這可 

保護無辜者免受害。倘若社會制度不公義， 

基督徒有責任起來革命，推翻非人化的制  

度 。簡 言 之 ，愛 要 用 頭 腦 ，不僅是用心靈  

( pp. 92’ 95, 98 ) °

第四命題：「愛叫我們為別人的好處著 

想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

愛旣是一種態度，就不僅是一種感情。 

在 情 愛 （eros ) ，人的欲望是愛的推動力； 

在 聖 愛 ，愛才是欲望的推動力。人間的三種 

愛 ，各有自己的言語—— 情 愛 ：r 我考慮的 

是 我 自 己 」；友 愛 ： r 你 愛 我 ，我 就愛  

你 」；聖 愛 ：r 無論怎樣，我都愛你」。

這樣說來，「愛人如己」又是什麼意思 

呢 ？傅勒徹爾列出四種可能：1.愛別人如同 

愛自己一樣多；2.在愛自己之上再加上愛  

人 ；3.愛別人正如你應該怎様愛自己（即誠 

實 地愛 ）；4.以前只愛自己，現在就不要愛 

自己，只愛別人（P. 112 ) 。

哪一種愛才是正確的呢？傅勒徹爾本於 

克 勒 富 的 伯 爾 拿 （Bernard of Clairvaux )* 

對愛的解釋而自組一套。伯爾拿的四個進程 

是 ：1.為了自己而愛自己；2.為了自己而愛

神 ；3.為了神而愛神；4.為了神而愛自己。 

傅勒徹爾的四個進程是：1.為自己的緣故而 

愛自 己 ；2.為自己的緣故而愛人；3.為人的 

緣故而愛人；4.為人的緣故而愛自己。

傅勒徹爾認為第4.項是最高層次的；為 

了最多的人得最大的好處。飛機駕験員就是 

犧牲郁分乘客的生命，也要讓自己活著，好 

救更多的人。因為愛是不求自己的好處，愛 

要求我們只為別人著想；愛甚至也不問是否 

討 人 喜 歡 ，而只求他人 的 好處 ( pp. 113 ~  

7 ) 。

第五命題：r 目的決定手段。」

這不是說任何目的皆可決定手段，只有 

愛的目的才能證明 （justify ) 手段是對的。 

如 偷 了 兄 手 的 搶 ，或醫生用刀剖開人的肚

子 。

傅勒徹爾認為沒有一種手段不是由目的 

來 決 定 ，因為手段本身不能證明自己。任何 

行動之所以是好，不是因為它本身是好的， 

而是從其結果看出來。最能叫人的行動被稱 

為好的，莫如聖愛 （pp. 126, 131 ) 。

第 六命題 ：「愛的決定只能在一真實處 

境 內 才 可 以 作 出 ，卻不能孤立或事前便定  

規 。」

愛不能預先定規，一切預先定規的，都 

是不實際的，人要在處境內因人而制定；正 

因 如 此 ，所有預先定規的道德律，有時就不 

能表達出在處境內之人的愛。愛在預見事實 

之前沒有定見，而事實則只有在處境內才能 

認識得到（pp. 134, 136 ) 。

一個情境倫理者事先只約略知道他要作 

什 麼 （愛 ）’為什麼要作（為 了 祥 ) ，和要 

向誰作（別 人 ）。他事先不會預知，只有當 

實際情形來到，才決定採取什麼手段叫最多 

的人得到最大的好處。故我們若問傅勒徹  

爾 ：r s 淫 是 罪 嗎 ？」他 會 說 ：r 我不知  

道 ，也 許 是 吧 ！你 且 給 我 一 個 個 案 」 （P. 

142 ) 。他確實提出一個案說明蔡淫是對的  

( pp. 163 ~  5 ) °

簡 言 之 ，「愛什麼」和 「為什麼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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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絕 與的 ，r 怎樣去愛」卻因時制宜，此之 

謂情境倫理。

3.情境輪■理的個案。傅勒徹爾用了頗多 

個案說明他的命題（pp. 1 6 4 〜 75 ) ’包括 

一母親為離開蘇聯戰俘營見自己的兒子，而 

求獄卒與她交接成孕，滿足只有孕婦才能釋 

放的條件；為挽救婚姻而換妻；年輕戀人為 

逼父母同意婚事而婚前性交；少女為愛國而 

與敵通轰 ；患絕症的父親為免家庭欠巨債來 

醫治他而自殺；為一名遭精神分裂者強泰成 

孕 的 少 女 墮 胎 ；謀 殺 希 特 勒 等 ，以說明委  

淫 、賣 淫 、自殺、謀 殺 、墮 胎 等 ，均沒有絕 

對的準則說明它們必然是錯的。因毎一個案 

都牽渉兩個準則在內，而它們又彼此矛盾， 

故它們皆非絕對、普世的。能為當事者提供 

块擇之指引者，只有一項：為最多的人最大 

的好處而行，那就是愛了。

情境倫理的評估

較傳統的人常對情境倫理反應過敏，不能接 

納它的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認為傅勒徹爾 

提出的例子太極端，不足以反映日常生活所 

面對的實況，他只是列舉與情境倫理吻合的 

個 案 來 說 明 。全盤否定情境倫理是不可能  

的 ，因為我們好些倫理挟擇的確是按處境作 

出 的 。故此要評估它，就必須就其倫理準則 

來評估。

A .優點

1.情境倫理最大的優點是有一準則指導人的 

生 活 。它第二個命題是r 基督徒的块撑只應 

以愛為歸依，其他皆不」，作者整整用了一 

章篇幅來解釋此點，故此說他的倫理體系沒 

準則是不對的。當 然 ，這準則能否有效地運 

作 是 另 一 回 事 ，起碼在他列舉的個案來看  

( 無論是多特殊），這準則是有效的。

我們知道人的倫理行為需要有效的準則 

( n o r m  ) 作 指 引 ，這準則必須具備下列幾個 

特 性 ，才可能成為有效的準則：

a.它必須能代表理性、可把 握 、能避免

矛 盾 ；如愛為準則，恨則是要不得。

b.有內 容、可經歷、不能空言；如 r 要 

做好人」若被看為準則，就是沒內容的。怎 

樣才算是好人呢？

C.實 際 ，不單能通過理性，也要有實行 

的路径。

d.客 觀 ，不單在個人經驗上有意義，在 

個人之外也能站得住腳。倫理問題之所以成 

為 問 題 ，因為它必牽涉其他人在內。

在這四項準則的特性上，情境倫理以愛 

為其準則是可通過評檢的。

2；情境 倫 理 有 其 絕 對 的 標準 ，那便是 

愛 ，這是情境倫理者奉之為 ®久不變的原  

則 ，是不能討價還價的。我們必須指出，世 

上 沒 有 絕 對的 相 對主 義，「相 對 」一定有 

「相對於」某些才成為相對，而 「相對於」 

那 些 ，又一定會去到一個不再相對的必然， 

那就是絕對又普世的了。傅勒徹爾認為基督 

徒 有 三 個 普 世 的 必 然 ：a .要 作 什 麼 ？ 

(愛 ）；b.為什麼要愛？（為了神）；C.要 

愛 誰 ？ （別 人 ）。愛 是 絕 對 的 ；為什麼要  

愛 、愛 誰 ，和要作什麼，都是不能逃避的， 

故也是絕對的；惟一相對者只是環境和怎樣 

的問題。所以人永遠不能恨人或對人冷淡， 

無論任何環境均要去愛，這是情境倫理吸引 

人的地方。

3.能解決矛盾的倫理問題。不管我們是 

否同意他舉的例，到底那只是個可能。人生 

常遇上道德上的兩難局面，無論選取哪一個 

都會破壞另一個，故問題不是會否犯律法， 

而是為誰而犯。我們若為最多的人得最大的 

好 處 ，這種選擇是對的，而情境倫理正是提 

出這種既簡單又可行的方法。簡 單 ，是因為 

人不需先解決許多複雜問題才能下決定；可 

行 ，是因為它不會叫人陷於進退維谷的困  

局 。起碼理論上說，它永遠可解決問題。它 

永遠只有一個律去遵守，而這律是人人都能 

明白的。

4.對不同的環境給予同等的重視，不致 

因律例而忽視環境的特殊問題。不少倫理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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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完全不顧環境而要人恪守，是有很大問題 

的 ，如昔日儒家的大喪，或回敎社會對女人 

定下的戒律。環境可以定一行動是善是惡， 

如你的朋友是法官，下班時可跟他開玩笑， 

開庭時卻絕不能開法官的玩笑。劾意忽視環 

境 因 素 ，會使倫理守則變成律法主義。事實 

上 ，一個道德律本身若沒有處境關聯，是不 

可想像的。

5.強調愛與人的價值，無可懷疑是情境 

倫理最可愛的地方。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以 

爱為準皆是人易於明白及接受的。以反基督 

敎著名的羅素曾一方面強調他不作基督徒的 

理 由 ，另一方面又強調「這世界需要的是基 

督 徒 的 愛 與 憐 傾 」 （B. Russell, H u m a n  

Society in Ethics a n d  Politics , p. viii ) 。 

聖經亦說：「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 

的 ’都是由神而生」 （約 臺 四 7 ) ; 又說有 

一天什麼都會過去，惟獨愛是永存的（林前 

十 三 13 ) 。基督徒的標記不是別的，正是愛 

( 約十三 35 ) 。

傅勒徹爾指出，人有神的形像，故我們 

必須把人當作人來看待；再 者 ，人旣是人， 

不 是 物 ，我們就只能用物而愛人，不應用人 

而愛物。

這些都是情境倫理值得稱讚的地方。

B .缺點

情境倫理有許多地方都是不錯的，卻不是完 

全沒有缺點，就如傅勒徹爾對新約的解釋就 

引起許多人的異議（他認為猶大責備馬利亞 

是 動 的 ，因賣香膏的錢可叫更多窮人得益； 

認為耶穌的離婚觀是錯的等），但要在這裡 

一 一 列 明 和 解 釋 ，是 不 需 要 ，也是不可能  

的 。讓我們如上只列出一個準則的問題來  

問 ：「只以愛為準則的倫理，是否有效？是 

否可行？」

1.只得一個準則的倫理體系必是太籠  

統 。傅勒徹爾之愛是太大、太 模 糊 ，在許多 

情況下幾乎等於無準則，其指導功能便成疑 

問 。我們若只有一個準則，這準則一定要大

得能涵括眾生萬物，結果就會變得太籠統而 

無 用 。故問題不是這準則是否可行，而是只 

有一個準則的倫理是否可行。

2 .單以愛作絕對準則也有它的問題。傅 

勒徹爾定義的愛，是只有處境能給予意義， 

而處境是相封的，結果愛之內容便變成相對 

了 。再 者 ，處境必牽涉另一人或多人在內， 

誰去給愛定位？《情境倫理》（P. 27 ) 指 出 ’ 

愛之實涵是因不同的處境有不同的意義，結 

果 ，「無論什麼情况下均要愛」這 句 話 ，就 

等 於 說 「無論任何情況下都要做 X 」一樣空 

洞 。我們若不能把愛固定在一個絕對的對  

象 ，或給予明確的界定，人就不知在某特定 

情況下該怎樣行。情境倫理一個不必要的自 

限 ，就是不願意把愛固定在神身上。

3.事 實 上 ，環境不能決定愛的內容，這 

是情境倫理的邏輯矛盾。環境並不常能定規 

愛的內容，更多是只可以影響其內容。倘若 

環境能定規一個道德律，這道德律又怎能定 

奪在那環境之下的行動是對還是不對？桔果 

是環境定規我們的行動，無論任何準則都在 

環境下受影響，我們就不需負責任了。

當 然 ，傅勒徹爾沒說環境完全決定愛， 

但他確說，在任何環境之前我們只有某些愛 

的普通知識，只有環境臨到，我們才知其實 

際 方 案 ，這就等於說環境決定我們的方案  

了 。這樣一來，法庭怎樣斷案？法庭定一行 

動是善是惡，固有考慮環境的因素，但這卻 

不是終極的考慮；它賴以斷案的，仍是超乎 

愛與環境的法律。

4 .幾個不同準則其實是優於一個準則。 

傅勒徹爾反與幾個準則的理由有幾點，卻沒 

一個是充分的：

a.他認為幾個準則必會發展成律法主義 

( p. 37 ) 。這是不必然的；幾個準則可以發 

展成律法主義，卻全要看它們是什麼，彼此 

的關係是怎樣，和怎樣用到實際的生活上。 

反過來說，只有一個準則也可以發展成律法 

主 義 ，以愛來說，為了使它成為可行的指導 

原 則 ，我們必須列明它的內容，所列出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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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變成律法主義；不列出呢？必流於空泛 

和無意義。

b .多個準則必會引發彼此矛盾，一個則 

不 會 。那也不是必然的，只要列出它們的優 

先性使能避免矛盾；就算有矛盾，也不必然 

要破壞其中一個才可成全另一個。

C .他認為由一準則不能引出另一準則， 

因被引出的不會達到準則的地位。這也不是 

必 然 的 ；如 ：「你要盡心、盡 性 、盡 意 、盡 

力 愛 主 你 的 神 ，其 次 也 相 仿 ，就是愛人如  

己 」，為什麼愛神和愛人不可以同時成為兩 

個平行的準則？他未檢視其他律則而屏棄它 

們 ，是不合理的。

5.為什麼不可以是別的準則？我們不單 

只可以有幾個準則，也可以有其他準則。以 

倫理為主的儒家和東方古老宗敎，就不是以 

愛 為 最 高 的 價 值 ，或 最 終 的 參 考 點 。舉例 

說 ，為 什 麼 是 基 督 敎 的 愛 ，而不是佛家的  

「慈 悲 」，或 儒 家 的 「誠 」？就算是基督  

敎 ，為 什 麼 是 以 「愛 」而 不 是 以 「己所不 

欲 ，勿施於人」為準則呢？當 然 ，我們並不 

是反對愛的慣值，只是從一倫理體系來說， 

選此而捨彼需要做更多辯證工夫。

結論

情境倫理可取的地方甚多，我們也不需要因 

為它有缺點而全部放棄。但擁護情境備理者 

必須正視採取單一準則之體系所面對的問  

題 ：為什麼是那一個準則？為什麼它是絕對 

又不可破的？我們能否以「忠 誠 」來代替傅 

勒徹爾的愛，來建立一個內部協調又能作外 

在指引的系統？若能的話，為什麼愛具有優 

先 性 ？

另 參 ：倫 理 學 （Ethics ) ；倫 理 體 系  

( Ethical S y s t e m s  ) ; 性 倫 理 （Sexual 

Ethics ) ；社 會 責 任 （Social Responsibi

l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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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S la v e r y 奴 载 制 度 此為一種社會制度，

強迫個人在非自願的情況下服侍別人，且成 

為別人的財物，並提出理由支持。整個歷史 

中 ，不同文化封奴錄制度的安排和剝削程度 

各有不同。雖然聖經反映出古代社會普遍接 

受奴課制度，很多基督徒認為它不但違反自 

然 ，亦 有 損 人 類 尊 嚴 ；但一直到十A 世紀 

末 、十九世紀初，才發展出一個意志堅定的 

基督徒運動，要廢除這種不人道的制度。雖 

然此運動在十九世紀相當成功，但設於倫敦 

的反奴栽協會（Anti-Slavery Society ) 在報 

告中指 出，今天非洲和亞洲許多地區仍有奴 

錄存在 ，儘管有關政府會否認此事。

古代希伯來社會接受奴綠制度，甚至參 

與奴綠的買賣（創二十四3 5 ，二十六 14 ：伯

一 3 ；創十四1 4，十七 2 3 、27 ) 。但起碼在 

理論上來說，希伯來社會的奴謙制度比較合 

乎 人 道 ，沒有像許多地方那樣，對奴課過分 

嚴 苟 ；事 實 上 ，希伯來It會的奴謙受到律法 

的保護（出十二 44 ’ 二十一 26 ~  2 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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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至於人執行這些律法到什麼程度，那 

就不容易知道了。

古代希膜社會內，家奴有相當程度的特 

權 ；但 在 羅 馬 社 會 ，他們的際遇就比較不  

幸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奴謙的命運要視乎機  

緣 ；後來斯多亞哲學（Stoicism )•多有論到 

人的平等問題，就慢慢影響了希職人和羅馬 

人在這方面的思想。我們沒有證據顧出早期 

基督敎或猶太敎，對希 騰、羅馬人的奴栽觀 

發生過什麼影響。

在希伯來人的聖經，奴綠制度是用來說 

明神與祂子民以色列的關係。以色列人在埃 

及 為 奴 ，神 進 入 歷 史 ，把以色列人救出來  

( 出二十二 2 ；申五 6 ) ；結 果 ，希伯來人相 

信他們是神的奴綠，要倚靠祂來存在。為此 

緣 故 ，他們既不能單為自己而活，也不可敬 

拜 別 神 （利 二 十 五 4 2 、 55 ; 出 二 十 2 ~  

6 ) °

新約亦有用同類的奴練比喻，如說基督 

徒是神的奴僕（羅一 1 ;彼前二 16 ) 。但實 

際 上 ，當代的基督徒亦有蓄奴，而新約亦不 

責 備 這 個 制 度 （太 十 八 23 ；林 前 七 21 ； 

門 ）。有些作者認為他們雖然接受奴課制  

度 ，但早期基督徒已對奴線採取全新的態  

度 ，反映出他們承認奴綠也是按神的形像造 

的 （參 H e rma s, S hephe rd  ：弗六 5 及 下 ； 

西三 2 2 ，四 1 ;多二 9 ~  10 ) 。

雖是如此，主 後 5 0 6年在南高盧召開的 

阿格德會議（Council of A g d e  ) ，卻禁止修 

道院院長或主敎釋放奴綠，免得削弱敎會的 

財 富 。但修道院本身卻把奴課當做自由人看 

待 ，而且本身也拒絕擁有奴謙。到了十二、 

十三世紀，奴謙制度在歐洲西北部實際上已 

經 消 失 ，不過那時有另一套農奴制度代替奴 

裁制度而已。直 到 1 0 3 1年 ，敎宗康拉得二世 

( P o p e  C o n r a d  II ) 正式禁止販賣奴謙 ° 雖 

然如此，敎宗保祿三世直到 1 5 4 8年仍然容許 

敎士擁有奴謙。

一些所謂基督徒虐待奴綠最厲害的，是 

在十七 、十八世紀，當時販賣奴裁的範圍廣

及大西洋兩岸。自 1579 ~  1 8 0 7年 ，多至一 

千五百萬的奴綠由非洲運到美洲，大部分死 

在 途 中 ；能到達美洲的，則命定要在西印度 

羣島的田園過著悲慘的生活。奴錄叛變是常 

見 的 ，但都給最殘酷的手段B 制下去。

十八世紀有不少基督徒作家企圖為奴綠  

制度尋找神學藉口。最早的很可能是薩非的 

《一個真實又特別的敏述… …》和《簡而真的答 

案》（J o h n  Saffin, A True and P a rticu la r 

Narrative...; A B rie f and Candid  

Answer... ) ，二 者 都 是 1 7 0 1年在波士頓印  

行 ，且都是關於薩非的事和他的奴雜。他嘗 

試證明奴截是神設立永久不變的制度，且差 

聖 經 容 許 的 。他 且 嘗 試 駭 斥 修 厄 爾 法 官  

( J u d g e  S a m u e l  Sewall ) ，因他在《約瑟被 

賣》 （ The S e llin g  of Joseph..., Boston, 

1700 ) 攻擊薩非和奴截制度。修 尼爾 說，萬 

民皆被愛聯繁於基督之內。

在整個十 A 和十九世紀，其他為奴謙制 

度辯論的神學文章相繼出現。 1 7 7 2年湯通 

( T h o m a s  T h o m p s o n  ) 出版了《非洲海岸的 

黑奴販賣符合人道和啟示宗敎律則》（The 

Trade in  N eg ro  S laves on the A frican  

Coast in  Accordance w ith Hum ane P rin c i

p les  and w ith the Laws of R evea led  Re~ 

lig io n ) 。後 來 在 1 8 5 0年 代 ，卡 特 莱 特  

( S a m u e l  A. Cartwright ) 寛 然 說 ：「希望 

在沒有奴謙制度之下敎化一個黑人，或使他 

信基督敎，就是期望一些不可能的事」 （為 

下 列 作 者 引 用 ： E. N. Elliot, Cotton is 

King, and P ro-S lavery Argum ents, A u g u s 

ta, G A ,  1860, p. 596 ) 。無數擁護奴雜制度  

的理由中，不少是把非洲黑人等同於含的咒 

la ( 創 九 22 ~  27 ) ，因此身為奴課就是在 

接受神公義的審判，只因為他們「惡毒和邪 

惡 的 本 性 ，不 誠 實 、陰 險 、卑 賤 和 怨 恨  

•… - 」。普利斯特甚至在《聖經維護奴錄制  

度》（Josiah Priest, B ib le  D efence of S la 

very, Glasgow, K Y ,  1852 ) 說 ，利未記十八 

8 顯 出 ，含 是 r 真實地汚辱了母親」，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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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名字所蕴藏的「可怖」意 思 ，「可從與他 

皮 膚的 顏 色 有 多 吻 合 而 看 出 來 … … 」 （P.

3 ) 。不 過 ，這一切荒讓的理由，至終在哲學 

批判奴綠制度，及福音派改敎家的熱誠下， 

一一消逝。

盧 梭 (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 ~  

78 ) 及 佩 恩 （T o m  Paine, 1739 ~  1809 ) 的 

作品帶領哲學家攻擊奴課制度，但真正全力 

以赴而至終引致奴練制度被廢除的，卻是基 

督 徒 。 1772 年 ，夏 普 （Granville Sharp, 

1735 ~  1813 ) 掀起反奴裁制度的運動。衛斯 

理 （J. W e s l e y  )*和 循 道 會 ，就如威伯福斯  

( William Wilberforce, 1759 ~ 1833 ) 以及 

英國聖公會的克拉番會（C l a p h a m  S e c t，原 

為倫敦一郊區，現指十八世紀英國敎會一班 

人—— 包括威伯福斯—— 要廢除奴鎌制度而 

聚 於 此 ，這 些人後來在 1 8 0 4年創立聖書公  

會 ），都 一同 反對 這種 不 人 道的 制度 。此 

外 ，貴格 會、長老會和浸信會亦加入這個運 

動 。英國終於在 1 8 0 7年定奴载制度為非法， 

1 8 0 8年美國亦禁止奴辣買賣。到了 1 8 3 3年 

整個大英帝國廢除奴截制度，英國皇家海軍 

則全力參與禁止海上販奴或運奴的行動。在 

陸 地 上 ，像 利 文 斯 敦 （Da v i d  Livingstone, 

1813 ~ 73 )把非洲內陸腹賣奴課的情況公諸 

於 世 ，並全力參與廢除奴綠制度的工作。十 

九世紀很多宣敎士的工作都與此目標有關， 

就如馬拉威的布蘭太爾（Blantyre ) ，就是 

為了廢除阿拉伯奴謙販賣而設立的團體。在 

美 國 ，奴綠制終於在 1 8 6 5年內戰結束後廢  

除 。今天很多社會仍然有奴課存在，但大多 

數人都不以為意，不再重m 這問題了。

另 參 ：松 威 （Thornwell, J. H . ) 。

參考書目

D. B. Davis, The P roblem  o f S lavery in  W es- 
te rn  C u ltu re (New York, 1966); G. D. Kelsey, Rac
ism  and the C h ristia n  U nderstanding o f Man 
(New York, 1965)； J. O. Buswell I I I ’ S lavery, Se

g re g a tio n  and S crip tu re  (Grand Rapids, MI, 1964).

I.He.

Smalcald A rt ic le s 施 馬 加 登 信 條 參

聖 經 的 適 切 性 （Bible, the Relevance of 

the ) 。

S o b o r n o s t大 公 性 在 俄 文 ， sobo/■是

指 r 敎會 」和 「議 會 」，我們沒有一個英文 

或中文的詞語能完全表達 sotoomosf這個詞 

的 意 思 。一 般 來 說 ，它是指東正敎對敎會  

( C h u r c h  T 一種獨特的看法，此看法可追溯 

到 他 們 一 個 平 信 徒 神 學 家 霍 米 雅 科 夫  

( Alexis S. K h o m y a k o v ,  1804 ~  60 ) 的思 

想 。他認為東正敎的精妙之處，乃在於規避 

了羅馬天主敎的弱點 ( 從上強制的合一）， 

又不 陷於更 正 敎 的 陷 附 (個人主義式的自  

由 ），乃是能獨特地結合自由和一體，相異 

與團結。

這種大公性，或稱自由地與基督聯結而 

成 就 的 羣 體 合 一 ，可 透 過 敎 會 會 議  

( Councils )*表達出來，在那裡人透過自由 

的諮詢達到和諧、統 一 。霍米雜科夫採用頗 

多敎會會議的議決作行動的指引。敎會的大 

公性可說是有機的屬靈一體，在合一運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的 討 論 中 ， 

sobo rnost差:不多成了描述東正敎研究敎會  

學的一個撮述。在天主敎及聖公會內，一個 

近似的概念，可能就是主敎團主義與大公會 

議 主 義 ( Collegiality a nd Coneiliarity )*，以 

及團契 （Koinonia"* ;狭義而言 ） 。

另 參 ：俄羅斯東正敎神學 （Russia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S. Bulgakov, The O rthodox C hurch (London, 

1935)； N. Zemov, Three R ussian P rophets (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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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1944).

D.F.W.

Social E th ic s 社 會 倫 理 社會倫理的目

的 ，是闇明那些幫助我們明白及回應社會事 

件的價值 和原 則。基督徒處理此問題的方  

法 ，是從基督敎信仰和思想中，找出此等事 

件的合宜角度和立場。要特別提到社會倫  

理 ，因為我們對整體的社會生活都有經驗； 

基督徒相信，社會經驗是人的基本經驗，也 

是神在創造中對人最基本的旨意。社會倫理 

的目的有一個實際的後果，就是能幫助敎會 

在社會生活上有自己的判斷，及採联適當的 

行 動 。

在社會倫理上，我們有三方面要特別注 

意 。第 一 ，我們要全面了解社會問題，凡能 

搜集到的資料都不應放過 ; 基督徒羣體假如 

不能使用一切資訊，及認識社會人士對該間 

題的看法，就不容易 f f該問題作出適切的評 

價 。一項好的社 會 倫 理 評 價，通常需要仔  

細 、詳 備 ，又巨細靡遣的研究工夫，好能把 

握問題的性質。

第 二 ，我們需要不斷反省基督敎的傳  

統 ，這會牽涉幾方面的工夫。我們需要尋找 

到合適的聖經代模（參 神 學 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heology* ) 來理解所面對的問題。舉例 

說 ，假 如 基 督 徒 昧 於 聖 經 論 到 家 庭  

( Family )*生活或戰爭（W a r  T 的敎訓，或 

聖經在這兩方面談到的經驗，就不能認真地 

從基督徒的角度來處理家庭或戰爭的問題。 

但假如我們只作經文的比較，那仍然未完成 

我們的神學責任。基督敎的社會思想，必須 

是不斷反省聖經信仰之基本主題，以及它對 

基督徒慣值觀之意義；在 這 裡 ，神學的任務 

是維持信仰的平衡，以致讓人看到：1.世界 

及其歷史均是神創造的；2.但世界和人的生 

命都因人的罪敗壞了； 3.神在耶穌基督內要 

救讀和董建她所創造的；4.故將來是有盼望 

的 ，我們的生命及世界均要被改變，萬物都

要在耶穌基督內與神和好，並彼此和好。敎 

會若能反省歷代以來敎會怎樣處理這些社會 

問 題 ，自然更能幫助她完成這種神學任務。

最 後 ，社會倫理學者必須就當前的社會 

問 題 ，整理出基督徒的判斷與回應。當我們 

能把基督徒對某一問題在信仰上的理解整理 

好 ，敎會便可以提出與該問題有關的社會倫 

理離 形，以裝備信徒應付實際的社會經驗。

基督敎歷代以来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方法 

處理社會倫理，包括了一些認為我們不可能 

把福音直接引用在社會秩序的觀點。基督敎 

倫理的目的，是要探討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 

聯 接 。羅馬天主敎的傳統強調自然律（參律 

法 ，L a w *  ) ，認為它足以提供由信仰到社  

會的橋棵〔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是 

這傳統的典里代表〕。我們的社會若要活在神 

旨意的範圍內，就必須遵守一些自然的原  

則 。另有些人則強調 , 要不斷尋找及解釋一 

些居閩秩序的定理，此等定理旣能使基督敎 

信仰顯得有意義，又能幫助我們在現代的社 

會秩序中活得實際及合乎人道。在近代英國 

思 想 上 ’普 雷 斯 頓 （R o n a l d Preston ’ 1913 

年 生 ）的作品頗能代表這陣營。但另有些人 

則認為 ，在現今這個敗壞的世界及社會風氣 

下 ，不可能提到基督敎所說的那種高商的  

愛 ；他們認為我們需要一種價值觀，能把集 

體生命的力量聯結到人的目標上；賴荷 -尼  

布 爾 （R. N i e b u h r  )*的作品可說是二十世紀 

這陣營的代表作。他所閨釋的公義，就是一 

種從基督敎信仰歸納出來，又具有此等價值 

的思想。

其他人則有信心可以從壁經信仰直接聯 

繁到社會倫理的問題上，史托基之《基督敎的 

社會角度》（Al a n  Storkey, A C hristian So

c ia l Perspective, Leicester, 1979 ) 是一■個

代 表 ，他思想的根源部分來自歐洲加爾文主 

義 （Calvinism )* > 另 一 部 分 來 自 重 洗 派  

( Anabaptist T 的傳統。

這些分別是重要的。但它們不過是人在 

耶麻基督的信仰內，努力使我們的社會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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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聖 召 ，Vocation, ) 顯得有意義的例子  

而 已 。再 者 ，他們全是想幫助敎會就當前某 

些基本社會秩序的問題，提出一些特別的判 

斷 ，從而在社會歷史上見證出基督掌權是什 

麼 意思，正如祂在我們生命中掌權一樣。

另 參 ：社 會 實 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 ; 

社會神學（Society, T h e o l o g y  of ) 。

參考書目

Grove 論倫理的小冊子（Bramcote, Nottingham, 

1974〜）；尼布爾著，《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 

楊績譯，永望，1982 (R. Niebuhr, M oral M an and 
Im m oral S ocie ty, N e w  York, 1934); W. Temple, 
C h ris tia n ity  and S o cia l O rder (Harmondsworth, 

1942)； D. F. Wright (ed), Essays in  E va n ge lica l 
S ocia l E th ics (Exeter, 1979).

J.W.G.

Social G o s p e l社 會 福 昔 這是北美洲

自 1 8 8 0年到大蕭條（1929 ) 年間一個組織鬆 

散的神學運動，其目的是要在社會急劇轉變 

中 ，作出基督敎的回應。它的根源既來自國 

內 ，亦來自國外；美國復與運動的傳統，是 

把個人的聖潔與社會改革連在一起，這種特 

性對社會福誉運動有一定的幫助。此 外 ，剛 

與 起 的 r 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問題」的做 

法 ，亦推動了這運動，事實上它亦幫助了自 

內戰結束後新美國的幅起。在這段時間，不 

少有影響力的思想家與起，在蘇格蘭有查麥 

士 （ C h a l m e r s  )* > 在 英 國 有 摩 里 斯 的 基  

督 敎 社 會 主 義 （Mai^rice"; Christian 

Socialism* ) ，後者特別關注基督敎對工業  

社會問題的回應，此亦影響美國信徒想有一 

個基督敎的社會改革。

早期參與社會福音工作的包括革萊頓  

( W a s h i n g t o n  Gladden, 1836 ~  1918 ) ，他 

在麻省的斯普林菲爾德及俄 g 俄州的哥倫布 

做公理宗的牧師；當他還在麻省的時候，便

出 版 了 《工 人 及 雇 主 》（ W orking People 

and T he ir Em ployers, 1876 ) ，呼顏人要公

平地對待工人。在俄袁俄州，他的會友中有 

些是礦場主人，他們的工人在 1 8 8 0年代中期 

曾兩次罷工，要求較佳的待遇及較好的工作 

環 境 。革萊頓相信他們的要求是合理的，就 

引發更多人想到工人權益的問題，亦要求把 

r 金科玉律」 （r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及 「你要別人怎樣對你，就要怎樣對人」） 

應用到工業團體。

社會福音的另一個表達方式，可見於雪 

爾 頓 （Charles Sheldon, 1857 ~ 1946 ) 的作 

品 ；他原是堪薩斯州托皮卡（T o p e k a  ) 的牧 

師 ，在他甚受歡迎的一本小說：《跟隨祂的腳 

踪行》（ In  H is Steps ’ 黃 瑞 窗 譯 ，校 園 ， 

1975 ) ，他 說 ，假如基督徒在毎個块擇之前 

都 先 問 ：「耶穌會怎樣做？」這個被社會衝 

突 所 棚 碎 的 社 羣 ，將會有一個極不同的局  

面 。

最重要的社會福音發言人是饒申布士  

( R a u s c h e n b u s c h  ),,他原是個德裔美籍的  

浸信會牧師，在紐約市的「地獄厨房」任牧 

載 十 年 ，然後才在紐約的羅切斯特神學院  

( Rochester S e mi nary ) 任 敎 會 歷 史 的 敎  

授 。饒申布士親身經歷到工業家的剝削，和 

政府的漠不關心，使他專注批判現存制度。 

他與紐約市的社會主義者，像 喬 治 ( H e n r y  

George, 1 8 3 9〜 97 ) 保持友好關係，因而對 

別的社會組織模式有很深的認識。但饒申布 

士最主要的關懷，是為工業社會尋找一個適 

切的聖經信息。這個尋找的結果載在 1 9 0 7年 

出版的《基督敎與社會危機》（Cfir/stiam ty 

and the Soc ia l C ris is ) ，此書令人想起舊  

約先知斥責社會的殘酷，和新約警告瑪門的 

危 險 。饒申布士遺出版了幾本具影響力的作 

品 ，加強前書的力量，包括《為社會醒覺禱  

告》 （Prayers of the Soc ia l Awakening, 

1 9 1 0 ) 、 《使 社 會 秩 序 基 督 化 》 

( C h ristian iz ing  the Soc ia l O rder, 

1912 ) ，以及《社會福音神學》（A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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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ocial Gospel, 1917 ) 。在這些作品

中 ，饒 申 布 士 結 合 了 先 知 對 公 義  

( Righteousness )*的理想，與一種委身的信 

念 ，要 透 過 基 督 的 力 量 建 立 上 帝 的 國 度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我們常看見人把社會福音等同神學的自 

由 主 義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其中也不無道理。舉 例 說 ，革 

萊頓就是把聖經高等批評學普及化的人，而 

饒申布士雖然深深明白墮落（Fall T 後人性 

悪劣的情況，卻不能接納傳統基督敎信仰中 

的超自然因素，要重新解釋。不過我們也要 

注 意 ，不少社會福音的重要課題也是福音派 

團 體 （如 救 世 軍 ，Salvation A r m y *  ) ，或 

福音派領袖（如 A. J. Gordon, 1 8 3 6〜 95 ) 

所看重的。自 1 9 3 0年 代 起 ，社會福音使沉寂 

下 來 ，不再成為一個運動；不過它的影響仍 

存 ，見於較自由的大宗派，以 及 自 6 0 年代 

起 ，美國福音派董新肯定社會關懷的團體。

另 參 ：社 會 倫 理 （Social Ethics ) ; 社會神 

學 （Society，T h e o l o g y  of ) °

參考書目

P. A. Carter, D ecline  and R eviva l o f the  So
c ia l G ospel…1920 〜 40 (New York, 1956); R. T. 

Handy (ed.), The S o cia l G ospel in  A m erica, 1870 
〜 1920 (New York, 1966); C. H. Hopkins, The 
R ise o f the S ocia l G ospel in  A m erican P rotes
tantism  1865 〜 1915 (New Haven, CT, 1940); W. 
S. Hudson (ed.), W alter R auschenbusch: S e le cte d  
W ritings (New York, 1984); R. C. White, Jr., and C. 
H. Hopkins (eds.), The S ocia l G ospel: R e lig io n  
and R eform  in  C hanging A m erica (Philadelphia, 
1976).

M . A . N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 會 責 任 從一

個普通倫理的角度來說，我們要把人當作人

來 看待 ，不能視之為達到目的的手段，這是 

最基本的；當別人與自己的利益發生衝突， 

取捨的標準是多人的利益比一人高，這也是 

社會共守，和我們不難認同的。

從基督徒的倫理角度來說，基督徒應看 

別人為鄰舍（太二十二 39 ) ，意思是毎一個 

你 、他及她都是我們的鄰舍（太五 4 3 、44 ; 

路十 2 9 及 下 ），不僅是指住在隔壁的人。這 

個思想有很深遠的聖經傳統作其墓礎，即人 

是按神的形像造的（創一 2 6 、 27 ：徒十七

2 6 、28 ) ，因此神就是我們的天父，人也就 

是 我 們 的 弟 兄 ，我們也都有看守弟兄的責  

任 。

基督徒社會責任的基礎

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可分對別人的責任，和 

這責任所涵括的範圍兩方面來說。該隱殺亞 

伯 後 ，神 問 該 隱 ：「你兄弟亞伯在哪裡？」 

該隱反問：「我豈是看守我弟兄的嗎？」罪 

人 的 回 答 是 「不 是 」，但 人 的 回 答 是  

r 是 」，我們確是有責任看守弟兄。

當大地充滿殺戮與強暴，祥頒下死刑的 

律法來控制（創 九 6 ) 。這種透過政府而施 

的管 治，在 舊 約 （但 四 17 ) 及 新 約 （羅十三 

1 〜 7 ) 都 有 ，雖是消極的，在墮落的世界卻 

有需要。舊約刑法的責任，非只是保護無辜 

者和弱者，亦有阻嚇、警告的作用。

但新約的社會倫理是完全正面的，故強 

調必須善待他人。耶穌以愛代表最高的律法 

(太二十二 39 ) ，自己又躬身力行，醫洽療 

子 、麻疲病人和瞎眼的，而好撒瑪利亞人的 

比 喻 ，更足以說明祂要我們這樣作（路 十 30 

及 下 ）。

新約書信告訴我們：「各人不要單顧自 

己 的 事 ，也 要 顧 別 人 的 事 」 （徘二  4 ) ，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 此 ，就完 

成了基督的律法」 （加 六 2 、 1 0 ) 。約騎的 

敎導最適切，他 把 擁 有 者 （the have ) 、圓 

乏 者 （the h av e  not ) ，和愛神的心相連起  

來 ，顯出人無法逃避的社會責任：「凡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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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財 物 的 ，看 見 弟 兄 窮 乏 ，卻塞住憐恤的  

心 ，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小子們 

哪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 

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 三 17 ~  18 ) 。

到底基督徒動人的責任包括什麼呢？聖 

經絕不含糊地指出是包括全人。人並不是一 

個靈魂的單位，只為將來世界準備，因為我 

們從來都不是這樣看自己的。人是一個整全 

的 人 ，在此時活於此地，有基本的需要和當 

盡 的 責 任 ，包括身體、社會和靈性上的；什 

麼時候有任何一方面的缺乏不能得到供應， 

或應當履行卻被忽略，他就不完全，或被異 

化 、割 離 了 。我們這樣了解自己，也當這樣 

了解別人。

單方面關心人靈魂的需要是敎會長久以 

來的偏差，保守敎會尤為嚴重。但這個表面 

看來屬靈的記號，事實上卻沒有多少聖經根 

據 ，是受了敎外思想的影響才有的偏差，就 

如早期東方神秘宗敎、拍拉圖主義、諾斯底 

主 義 （Gnosticism )*等 ；這類思想發展到中 

世 紀 ，就 更 輕 視 物 界 ，看身體為靈魂的監  

牢 ，與聖經的創造論（Creation )*完全是南 

輯 北 嫩 。聖經指出人是神造的，且說整個物 

界 甚 好 （創一 31 ) ; 到了新約，整個福音的 

核 心 是 在 復 活 ，是 身 體 的 復 活 ，不僅是靈  

魂 ，那時物界也要被更新（林前十五 5 3 及 

下 ；林後五 4 ；羅A  19 ~  22 ) ，故輕視物界 

及身體的思想是不對的。

人若餓了，你不給他吃，反傳耶鮮基督 

是 天 糧 ；他 渴 了 ，你不給他水，反傳生命的 

活 水 ；他赤身露體，你不給他衣服，反傳耶 

解基督的義袍，他會怎樣想呢？反過來說， 

假如有缺乏的是你，別人這樣斜你，你又會 

怎樣想呢？

基督徒社會責任的特點

基督徒的社會倫理，可以用中國的傳統智慧 

勾 畫 出 來 ：r 推己及人」；它不會一味叫人 

肯定別 人，犧牲自己，同 樣 的 ，它亦要我們 

與所有人分享神所賜下的。

要能推己及人，自己的己也要正視，最 

基本的就是要使自己和家人得溫飽，因此對' 

抗失業與饒餓是信徒責無旁貸的本分；先是 

己 ，後是人。現代人大多數能解決溫飽的問 

題 ，反而落在另一同具殺傷力的無度中：暴 

飮 暴 食 ，揮霍無度。我們說愛自己是最基本 

的 ，現代人就是不懂得認真或正確地愛自  

己 ；暴 飮 暴 食 、為滿足揮霍生活而工作過  

度 ，不僅狀害自己，也浪費了有限的資源， 

促成社會朝向消費的經濟模式。保羅勸勉信 

徒 愛 自 己 的 生 活 方 式 ，包 括 憑 「良 善 、公 

義 、誠 實 」而 行 （弗 五 9 ) ； 「親手做工」

( 帖 前 四 1 1 ) ，自 己 沒 有 缺 乏 （帖前四  

12 ) 。

此 外 ，對家人的供養責任亦為聖經肯  

定 ，最基本的就是物質的供應（提前五 8 、 

1 6 ) ，故關注貧窮的問題是由家裡開始，然 

後伸展到社會。對寡婦、六十歳以下的不能 

列入接濟的名單，她們亦要親手作工養活自 

己 （提前五 9 、 10 ) ; 這是聖經對工作的間 

接肯定。

再 者 ，料其他信徒。保羅書信最獨特的 

一 點 ，就是保羅為耶路撒冷有缺乏的信徒， 

花了很大的篇幅來記述（林前九章；羅十五 

2 6 ) ，自己亦為此事走遍亞該亞一帶勸捐。 

原來保羅認為幫助其他信徒的缺乏，具有很 

深的屬靈意義：那是合乎神的旨意（林後A

5 ) ’能 使 幫 助 者 得 到 滿 足 （林 後 八 7 ~  

8 ) ，與基督捨己的榜樣吻合（林後八 9 〜九 

10 ) ，使神的恩惠倍降，可以行更多的善事 

( 林 後 九 8 ~  10 ) ，並且令神的榮耀増加  

( 林後九 12 ~  14 ) 。

最 後 ，是封所有人。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不是局限在敎會範圍之內，正如耶穌昔日的 

服務不 H 於門徒圏內一樣。保羅要提摩太提 

醒 信 徒 行 善 ， r 甘 心 施 捨 ，樂 意 供 給 人 」

( 提前 六 18 )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行善與 

捐輸是一個祭，具屬靈的慣值，因為這祭是 

神所喜悅的（來十三 16 ) 。

故我們的問題不是基督徒到底有沒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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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責 任 ，而是要有哪些責任？這使是基督敎 

社會倫理的基礎。聖經特別指出幾種人要信 

徒施予援助：

1.貧窮的人。耶穌明言要特別照顧「貧 

窮 的 、殘 廢 的 、廣腿的、瞎眼的」 （路十四 

13 ~  14 ) ，他們是一無所有的人，不會報答 

施 恩 者 ，因此施恩者也不用指望得任何報  

答 ，他的報答是在天上。保羅則勉勵信徒要 

熱心記念貧窮人（加二 10 ；參羅十五 26 ；徒 

十一 2 9 ) 。雅各更說貧窮人是神棟選承受天 

國 的 （雅二 5 ) 。

要照顧貧窮人的盼咐，在聖經有很長遠 

的傳統，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謙的時候一無 

所 有 ，神供應他們；因此當他們得了逝南地 

為 業 ，可以有自己的田地耕種，利未記的律 

例就要求他們：「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 

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遣落的。不可摘 

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联葡萄園所掉的 

果 子 ；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 

的神」（利十九 9 ~  10 ) 。假如弟兄家道中 

落 ，無以為繼，以色列人要幫助他，使他不 

致 流 離 失 所 （利 二 十 五 35 ；另參申十五  

7 ) 。這思想在智慧文學不斷出現（詩四十一 

1 ，一四 0  12 ；康 十 九 17 ) ；先知書更強烈 

謎責 ® 負貧窮人的人（賽 十 1 ~  2 ，五十 A  

7 ) 。到了新約，耶穌說得更直接，不對缺乏 

者 動 慈 心 ，就 是 漠 視 主 自 己 （太二十五  

4 0 ) ，他們的命運就是「往永刑裡去」 （二 

十五 4 5 〜 46 ) 。

2.孤兒寡婦。這一類人在以家庭為單位 

的以色列社會受到特別的關注，他們的呼聲 

神 必 聽 見 （出二十二 22 ~  23 ) ，因此申命 

記律法要以色列將收割時有餘的留給他們  

( 申二十四 19 ) ；毎三年收入的十分之一要 

給 他 們 （申二十六 12 ~  13 ) ，這很可能是 

日後以色列社會為救濟窮人而徵税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申命記律法對照顧孤兒寡婦 

的律例並不是問自願與否，而是一個命令， 

凡不聽從者要受咒la ( 申二十七 1 9 ) 。

新約時代敎會承接這傳統是完全可理解

的 。首先耶穌明言侵吞寡婦的家產要受更重 

的刑罰（可十二 40 ) 。到了敎會建立之後， 

他們有專人負責照顧寡婦（徒 六 1 ; 提前五 9 

及 下 ）。但最強調這一點的莫如雅各，他認 

為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站汚的 

虔 誠 ，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雅 

— 27 ) 。

對我們而言，社會福利制度雖有照顧不 

幸者和孤兒寡婦，但政府的照顧在大多情況 

下都是不足夠的，敎會仍有很多地方可以施 

以援手。尤有進者，對不幸者的看顧亦應普 

及於身有殘疾的、露 宿的 、家庭突遭變故的 

( 如主要賺錢的人死亡而家庭陷入困境）， 

及驟失雙親的孤兒（參來十三 2 ~  3 ;雅二

15 ；太二十五 36 ) 。

3.被壓迫者。在舊約社會，奴綠階層受 

到的剝削是聖經特別關注的問題。強迫別人 

為 奴 ，是聖經反動的；但甘願為人工作來換 

取生計的，聖經卻容許，這與現代雇工的觀 

念相 近 。無論是現代的雇主，或昔日奴謙的 

主 人 ，舉經均嚴厲警告不可處待他們。埃及 

人苦 待 以 色 列 人 ，神興起摩西來解放他們

( 出 11 13 ) ， 這 是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最常用的模式 ° 

基督徒對政府的態度

聖經肯定基督徒對政府的三種態度：1.順 

服 ；2 .尊 董 ；3 .盡公民責任納税 ( 羅十三 

7 ; 另 參 1 節 ；多 三 1 ) ，彼得亦肯定這些責 

任 （彼前二 13 ~  14 ) 。

保羅列出五項理由來支持信徒要尊董政 

府 ： 1 .政 府 的 權 柄 是 神 所 立 的 （羅十三  

1) ； 2.此權柄可以克制罪惡的擴散（羅十 

三 3 )  ; 3.能賞善罰惡（羅十三 3 ) ： 4 .反 

權力者必受罰（羅十三 4 ) ; 5 .順服掌權者 

可以見證基督（羅十三 5 ) 。

聖經當然不是要信徒盲目順服掌權者， 

在有些情況下信徒要反抗，它記載不同的事 

例給我們參考 :1.埃及接生婆抗王命不殺嬰孩 

(出一  1 6 及 下 ）；2 .但以理和三友違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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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不禱告、或向王禱告（但 六 10 ) ； 3.使 

徒 抗 命 ，繼 續 傳 道 （徒 四 1 8 ，五 21 ) ； 4. 

約翰鼓勵敎會，不要怕羅馬皇帝的禁令與迫 

害 （敢二 ~ 三 章 ）。

我們可以從這些事例歸豹出什麼原則  

呢 ？ 一個簡單的原則是：當權貴在神之下管 

治 ，我們應當順服；當權貴取代了神的地位 

而 統 治 ，我 們 不 應 順 從 。一個較典型的例  

子 ，是中國敎會在共黨統治之下的反應：文 

革時期共黨全面禁止傳道，中國敎會並不順 

從 ，因為有違耶穌基督大使命的敎訓；文革 

後只準在敎會內傳道，很多敎會認為應該遵 

從 ，因為我們不能決定統治者管洽的方式。

但聖經記載抗命的事例，似乎為我們立 

了幾次信徒不應順服的典範：1.濫殺無辜  

(出一  1 6 及 下 ）；2 .禁 止 崇 拜 （出 四 2 3 ， 

五 17 ) ; 3.強制奴役（出一 11 — 14 ) ; 4. 

神化領袖（但 六 7 ) 。

取代神的地位來統治的人有其特徵：對 

人—— 奴 役 ；封神—— 潛 奪 ；這就是信徒不 

應順服的時候。

社會倫画的勸機與形式

基督敎的社會倫理不僅提供一套要這樣不要 

那樣的守則，也指出人為善的動機和形式。

首 先 ，耶穌醫好十個麻疲病人的記載， 

暗示出為善的動機不是別的，只因為助人解 

困 本 就 是 好 的 ，不 需 望 報 （路 十 七 1 3 及 

下 ），善待仇敵亦如此（太五 43 ~  44 ) 。

再 者 ，善行能見證基督。保羅勸人順服 

掌權者是本乎此（羅 十 三 5 ) ；彼得要我們 

r 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 （彼 

前二 1 3 、 15 ) 。

還 有 ，善行不僅具社會價值，亦含有神 

學上的意義：神不能忽視有需要的人，但神 

在地上沒有可行善的手，只有我們的手；沒 

有 行 善 的 腳 ，只 有 我 們 的 腳 ；是在這意義  

下 ，我們身邊有需要的人就成了祂信託給我 

們 的 人 ，我們要為祂的緣故行善，故曰做在 

最小弟兄身上的，就是做在主的身上（太二

十五 4 0 、45 ) 。

最 後 ，善行能引人到基督面前，此亦成 

就信徒存於此世的目的。保羅對哥林多敎會 

的見證是：「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不求自 

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救」

( 林前十 33 ；另參林前九 22 ) 。近代宣敎醫 

生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

封現代人來說，我們能否從聖經眾多的 

敎訓與事例，歸納出一些簡單的社會倫理原 

則 呢 ？敎會在這方面的研究與討論極多（見 

參考書目 ） ，自不可能在這裡驢列出不同的 

理論和理據，但有幾個大原則可簡述如下：

1.現代人承認罪有個人 （personal ) 及 

社會的 （social ) 兩層 面 ；單從傳福音入手或 

可解決個人的罪，社會的罪是屬於制度的， 

也是基督徒責無旁貸要對付的。前者是人犯 

罪 ，後者是罪犯人，故近代敎會不再討論福 

音與社會行動哪一個更具優先性，而視之為 

並行的責任。就如失業、飢 餓 ，常與官員的 

貪汚無能有關，或大型環境汚染與官商勾結 

相 連 等 ，敎會有責任聯合其他團體作出監察 

與 守 衛 ，目的是讓人能在一個合理的環境下 

生 活 。

2.助人使之能自助。以往敎會幫助窮乏 

人的模式，就是不斷提供救濟物資，卻發現 

這不是徹底解決貧窮.的辦法 ；現在敎會在落 

後地區從事的工作，已學會幫助人自立，以 

達到自足的目的，如敎導生產技術、提供資 

金及人才，使人能脫離倚賴式的生活等，這 

也是建立人自尊的途徑。

3.抵抗不公義的制度。儘管有些地區由 

敎會領導或參與的抵抗行動是激烈的，我們 

卻不應忽略：a.必須按該地區的實況來評定 

某一 行 動 是 否 激 烈 ，或該激烈行動是否必  

須 ，抽離式的批評無濟於事；b .要重視他們 

參與抵抗行動的理據，即對抗制度內的罪， 

此罪不除，人不容易過一個免罪的生活。

總括而言，基督徒的社會倫理，是把信 

仰落實到生活的途徑，其間並沒有是否需要 

的問題，只有需要哪一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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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Wirt, The S o cia l C onscience o f the Evange
lic a l (1968).

楊校谷

Societas J e s u 耶 鮮 會 參耶穌會神學

( Jesuit T h e o l o g y  ) °

Society, Theology of 社 會 神 學 「社

會 」一 詞 ，是指因共同聯繁而集於一起的羣 

體 ，其中的人有類似會員的身分。所 謂 「會 

員 」也 者 ，可以有不同的了解。我們可以指 

活在某些範圍內之共同生活—— 如 厂中國社 

會 」是指一切活在中國的人的共同生活；我 

們亦可以用公民身分來說明，r 中國It會 」 

是指中國人民的共同生活；我們甚至可以用 

國 籍 或 種 族 （R a c e  )•作界定—— 「中國社  

會 」是指關於中國的，或中國人的。故 此 ， 

當我們用「社 會 」一 詞 ，無可避免地是指一 

組 按 上 述 一 個 ，或多個意義之下生活的羣  

體 。

當我們提到 r 社 會 」，腦中還可以想起 

很多別的東西。當我們談到文化（Culture T 

身 分 ，便會想起 r 社 會 」一類的詞語；一般 

說 來 ，一個社會與別的社會之所以不同，是 

因為兩個社會各有不同的特性。這倒不是說 

當中所有人都有一個或全部的特性，只是說 

當我 們整 體地 看時，它們會顯現出某些特  

性 。同樣 地 ，提 及 「社 會 」，我們亦可以想

到某種政治或國家的身分。

許多人討論社會的哲學及行為時，都會 

提到開放與封閉社會的問題。巴柏出名的《開 

放 之 社 會 及 其 敵 人 》 （Karl Popper, The 

O pen Soc ie ty and Its  Enem ies ’ 莊 文 瑞 、 

李英明譯，桂 冠 ，1 9 9 2 ) ，使是很具影響力 

的一本書，指出開放社會的優點，並攻擊封 

閉社會的害處。開放社會只為它的成員設下 

最低的條件。封閉社會則非常嚴厲，也許會 

要求成員在政治、宗敎或種族上，與執政者 

列出的準則完全符合。在同一黯題中亦有另 

一方面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多元化。反對多 

元化的人有很多理由，但大多數原因是害怕 

多元化會削弱社會的文化凝聚力。本文篇幅 

所 限 ，未能詳探其優劣，但根據敎會歷代的 

表 現 ，學者把敎會列入封閉及統一的社會類 

塑 內 ° 千百年來，只有小敎派（Sects )*、重 

洗 派 ( Anabaptists )*及 不 從 國 敎 者 （non- 

conformists ) 及其神學，能挑戰將基督敎社 

會等同於一個遵守特定敎规的社羣這模式〔參 

基 督 敎 世 界 （C hri s t e n d o m  )•；改革宗神學  

(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整 體來說，基督敎神學早已不再想為這 

些概念找理據，不僅因為它們與現代社會的 

關係不大，有些還會威脅部分基督敎重要的 

洞 見 。今夭基督敎神學雖然不能為基督徒社 

會提供藍圖（就算有組織的敎會要反省新約 

之基督的身體是怎麼一回事，在新約卻找不 

到一個固定的秩序形式），與不同形式的社 

會卻提出尖鋭的批評。舉 例 說 ，基督敎神學 

嚴厲反對那些本於種族、性 別 ，或宗敎信仰 

而實行的分離主義。反過來說，敎會強調所 

有人的尊嚴（參 人 權 ，Rights, H u m a n *  ) ， 

以及社會必須本於這個真理來組織及運作。 

同樣地，基督敎思想非常關注秘密會社的問 

題 ，以及那些刻意向人民隱隔真相，不讓他 

們知道與他們有切身關係之資料的社會。基 

督徒委身於真理和耶穌基督之「敞開的秘  

密 」，是開放與負責任的董要基礎。再 者 ， 

基督敎相信一切人都要向神交帳，因此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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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能有什麼特權；而企圖把某形式的 

社 會 神 化 ，就 等 於 否 定 神 絕 對 的 主 權  

( Sovereignty of G o d  )* °

這樣說來，我們若理解正確，就知道基 

督敎信仰的其中一個結果，是要減低社會成 

員非分的要求，而因著肯定包容、參與及負 

責 任 ，便可以使社會變得更仁愛。

另 參 ：公 民 宗 敎 （Civil Religion ) ; 國家 

( St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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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eltsch, The S o cia l Teaching o f the C h ristia n  
C hurches, 2 vols., London, 1931); N. Wolterstorff, 
U n til Ju s tice  and Peace Em brace (Grand Rapids, 
MI, 1982).

J.W.G.

Socinus and Socinianism 蘇西尼與蘇

西 尼 主 義 這 姓 名 （意大利文是 Sozini或 

Sozzini ) 代表兩個平信徒神學家：利 里 奥 • 

蘇 西 尼 （Lelio Socinus, 1525 ~  62 ) ，和他 

的娃兒福斯圖斯.蘇西尼 （Faustus Socinus, 

1539 ~  1604 ) ，他們重塑的早期基督敎面赞 

非常具說服力，故此影響力廣泛。較年長的 

那 一 位 ，是個具天賦的意大利更正敎徒，卻

被放遂國外。他遊歷過許多地方，且曾與加 

爾 文 （Calvin )* ' 墨 蘭 頓 （M e l a n c h t h o n  )*、 

布 靈 爾 （Bullinger )*討論神學。他有淵博的 

學 識 、崇 高 的 社 會 地 位 ，以及吸引人的性  

格 ，使他得到很多朋友；但加爾文卻警告過 

他 ，要他提防好問問題所招致的屬靈危險。 

他的《認信》（Confession o f Faith, 1555 )用 

正統信仰的語言寫出來，但其精神卻是開放 

又不斷尋索，使許多更正敎徒不安。

福斯圖斯基本上是自學成功的，他用筆 

名寫了許 多 作品 。雖然起初未引起敎廷注  

意 ，但後來在依薩伯拉（Isabella de Medici, 

1565 ~  75 ) 的法庭上受審時，顯出他早期的 

著作已偏離正道甚遠。早在 1 5 6 2年的《閨釋》 

( Exp lica tio  ) 便 懷 疑 基 督 的 神 聖 ，又在 

1 5 6 3年 否 定 靈 魂 不 朽 （Immortality )*之 

說 。他本於理性及歷史的理由來維護聖經的 

權 柄 ，卻不是本於聖靈的見證。在巴塞爾  

( Basel ) ，他的《救主耶穌基督》（ De Jesu  

Christo  S e rva to re，書 成 後 到 1 5 9 4年才印 

行 ）把基督的位格與工作重釋，特別著重祂 

作榜樣的特性。

1 5 7 9年 他 去 到 波 蘭 ，在 r 小 敎 會 」

( M i n o r  C h u r c h  ) 找到他喜歡的環境。她那 

種本於聖經的敬虔和愛慕聖潔的心，引起會 

友 間 很 深 的 分 裂 ；蘇西尼領導他們團結起  

來 ，這對年輕一代的傳道人有很深的影響。 

因為他拒絕再洗禮（R e b a p ti s m  T ，因此一 

直都不曾成為他們的會友，但在他去世的時 

候 ，卻是他們最有權柄的發言人。他們開始 

稱自己為蘇西尼派（Socinians ) 。他能調節 

他們那種只關心他世的情懷，和柜絕國家的 

心 情 ，但 對 於 政 治上 的 對 抗，他就必然責  

備 。雖然他認同他們那種反三一的神學，他 

卻能引導他們向一個比較協調合理的神學立 

場 前 進 ，這 種 神 學 見 於 「拉 寇 問 答 」

( Raco vian  Catechism , 1605 ; 拉寇是波蘭  

一個城市）。此問答是由蘇西尼的同工草擬 

的 ，對蘇西尼敎會及其他人都有很大的影響 

力 。其內容核心強調正確知識為得救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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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 。這問答很多地方都與主流更正敎有很大 

的分歧。耶穌不是為滿足（Satisfaction )*罪 

罰 而 死 ；祂的角色是誘發門徒學效祂的榜  

樣 ，因為只有在順服上堅持到底的，才會從 

死裡復活。

蘇西尼主義作為一信仰及生活體系，不 

單吸引波蘭和甸牙利，還有那些因神學紛爭 

而分裂的羣體，他們只要求一個合乎聖經又 

較有容忍力的基督敎。蘇西尼的作品被印  

行 ，更使他的思想廣傳四方；不過他否認代 

替 的 救 讀 （A t o n e m e n t  )*，從護敎角度解釋  

耶 穌 的 神 績 ，以及從非敎義的角度解釋聖  

經 ，這些都引起非常激烈的反對。無論怎 

樣 ，蘇西尼主義的影響綿延到十八世紀，特 

別是自從以歷史及批判角度來研究聖經的方 

法興 起，而人傾向尋找一個合理，而不是啟 

示的基督敎之後，蘇西尼主義就更受歡迎。 

到了十九世紀末，人已不再看蘇西尼主義是 

封正統信仰一個主要的威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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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Sociology of Religion 宗 敎 社 會 學

此專門學科源自十九世紀；開始的時候對基 

督敎是不懷好意的。其創始人為法國人聖西 

門 ( Claude Saint-Simon, 1760 ~ 1825 ) 、 

孔 德 （Aug u s t e  Co mt e , 1798 ~  1857 ) 和涂 

爾 幹 （D u r k h e i m  )*，他們都認為社會學很可 

能會取代古老的神學，作為倫理學的參考來 

源 。但 使 這 學 科 發 揚 光 大 的 是 韋 伯  

( W e b e r  )*，他認為雖然基督敎對西方文明  

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可是他卻相信宗敎難以

在 現 代 社 會 生 存 。泰 勒 （E d w a r d  Tylor, 

1832 ~  1917 ) 的宗敎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 對社會學有很大的貢獻，他掀 

起了用進化論的模式來解釋社會學：他認為 

宗敎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日漸消逝的現  

象 ，將不能再存於社會。

當 然 ，不是所有宗敎社會學都是惟理分 

子或進化論者，特 爾 慈 （Troeltsch T 也可算 

是這學科的創始人之一，他提出一個有用的 

分 析 ，把 「敎 會 」 （即 指 「國家的」或 「建 

制 的 」）與 r 小敎派」分別出來。雖然他的 

工作為不少後人修訂過（像 B r y a n  W i l s o n， 

1 9 2 6年 生 ），他的分別對我們今天了解宗敎 

組織仍然很有幫助。敎會是傾向保守與傳統 

的 ，而小敎派則是自發的抗議團體，可能是 

復與一些古舊又被忘記的正統思想，又或者 

是培育新的或舊的異端。1 9 2 0年 代 ，李 察 • 

尼布爾（H. R. N i e b u h r  )*再發展這思想，指 

出在美國的小敎派發展敎育及買地等，很容 

易就會發展成一個宗派。

有一段時間我們似乎認為，凡想整體地 

解釋宗敎在現代社會之角色者，都是對宗敎 

不 懷 好 意 的 ，而 那 些 鋭 意 發 展 「理想模  

式 」，為的是明白宗敎生命的內在能力者， 

對敎會了解自己的社會功能都大有裤益；這 

種簡單的二分法已不再可行了。不 錯 ，直到 

6 0 年 代 ，我們仍可聽到人籠統地論到 r 宗敎 

與 社 會 」一 類 的 話 〔多 數 是 用 凡 俗 化  

( Secularization )*的角度來說，有來自布格 

( Peter B e r g e r， 1 9 2 9 年 生 ）及 威 爾 邁  

B r y a n  Wilson ) 〕，且對宗敎乾抑居多，但 

近 代 已 有 改 變 （如 .： Da v i d  Martin, A 

G ene ra l Theory of Secularization, Oxford, 

1978 )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今天很多從社 

會學的角度研究敎會生活的，其動機只是非 

常簡單的「理性好奇」而 已 。

宗 敎 社 會 學 的 主 旨 ，是要把宗敎現象  

( 參宗敎 經驗 ， Religious Experience* ) 置 

於社會環境下，好研究社會對宗敎所採取的 

形態和路向有什麼影響，並且分析宗敎所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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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社會影響力；基督徒會很欣賞後一項， 

對前一項的活動就有戒心。舉 例 說 ，韋伯一 

個頗負盛名的研究：《基督新敎的偷理與資本 

主義的精神》（W e b e r ,  The P ro testant E th ic  

and the S p irit of C ap ita lism ，協 志 ， 

1960 ) ，就被一些人看為是為基督敎說話， 

要恢復基督敎崇高的地位（他們忘記了韋伯 

特別指出更正敎怎樣懷疑資本主義的基本原 

則 ）。從另一角度而言，布 格 說 ，合一運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相等於商業世界 

的合併活動，它們背後的理由是相仿的，這 

就忽視了參與其事的人那份誠意。這些社會 

學家擅長簡化論的手法，實在與薩爾貢在《思 

想之戰 〉 （W illiam  Sargant, B a ttle  fo r the  

Mind, London, 1957 ) 所用無知的心理學簡  

化論不相伯仲（參宗敎心理學，Psychology 

of Religion* ) °

有時宗敎社會學真的過分誇大了社會因 

素 。舉 例 說 ，布格強調他所謂的「似真實的 

結 構 」 （plausibility structures ) ，是 說 一 

個敎義的可信主要在乎一個支持的羣體，是 

這支持羣體令它真實，不是敎義本身真實可 

信 。當 然 ，我們若身處一羣相信的人當中， 

自然比較容易相信；但我們若把這理論推到 

極端的地步，就很容易會否定使該敎義能存 

在下去的真實。

當布格宣布他基本的方法為「方法論上 

的無神觀」，顯然並沒有想到這種困難。他 

說 ，宗敎社會學家作社會學研究時，應該把 

個人的委身「放在一邊」。這種有益的措施 

聽 起 來 不 錯 ，但 事 實 上 行 得 通 嗎 ？布格  

自 己 所 委 身 的 〔對 士 來 馬 赫 的  

( Schleiermacher f〕信 念 ，便在他的作品中 

清 晰 地 顯 露 出 來 （如 ： The H e re tic a l Im 

perative, London, 1980 ) ，就如威爾邁對傳 

統主義的懷念，在他所宣認的中立態度中也 

一樣明顯。

這個問題還未得到解決，也可能不會得 

到 解 決 。貝 拉 ( Robert B e l l a h， 1927 年 

生 ）認為社會學家要厳肅面對自己的宗敎立

場 ，同時又歡迎中立論者的意見，這種建議 

其實只會引到窮巷（參 認 識 論 ，Epistemo- 

l o g y , ) ’因為這樣一來，他所寫的社會學就 

很難具有批判性。一切宗敎都會變得是同樣 

的 「正 確 」。另一進路是，一開始就承認自 

己的宗敎信仰，並且讓這事實引導我們選擇 

自認為可行的理論，而同時又努力遵守學者 

的規則，如誠實、簡 約 、準確等。

我們不應因為批評社會學的方法，而看 

宗敎社會學為無用。傳 統 上 ，進化論式及社 

會學家式的觀點都儘量減弱人之意識所扮演 

的 角 色 ，又 從 r 潮 流 」解 釋 r 命 運 」，或看 

宗敎純為一種社會過渡的現象；我們若能避 

免這些傳統的盲點，而能從社會層面了解信 

仰及行 為 ，就會非常有價值。譬 如 說 ，合一 

運動與商業世界的合併行為，是否都是為了 

節約資源呢？敎會有沒有人為了「聯 合 」的 

目的而罔顧真理的要求呢？再 者 ，敎牧人士 

亦可透過社會學的洞見來加深他的自我了  

解 ，知道自己並沒有確定的專業身分，並採 

取一些適當的策略。因為牧師並沒有其他  

「專業人士」那種專業訓練，像社工、治療 

師 等 ，卻又要做社工和治療師的工作，至終 

可能被這些工作吸盡時間精力，無法履行聖 

經所要求的「牧者」的責任。

但我們也不要把宗敎社會學變成敎會的 

僕 人 （更不必說利用它來控制基督敎的統計 

數 字 ），不 管 它 的 敢 迪 對 敎 會 宣 敎  

( Missiology )*有多大幫助；它實在有更廣 

閨的任務，就是解釋宗敎與社會的關係。宗 

敎社會學將歷史和文化分析的結果過爐之  

後 ，能對敎會與國家的聯絡盡上一分力（這 

是 上 引 D. M a r t i n之書的主旨），也能讓人 

明白近代在東西方* 起的新宗敎運動〔參新宗 

敎 （N e w  Religions )* ；小敎派 ( Sects )•〕。

「隱 含 」、「共 同 」或 「習慣性」的宗 

敎是愈來愈受重視的題材，雖然它們也許不 

是那麼明顯地屬 於 傳 統 所 謂的 「宗 敎 」問 

題 ，但必然是在聖經所指的範圍之內。在這 

方 面 ，研究的對象縮小為人真正相信的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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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和這種信仰真正對這些人的生命造成什 

麼影響。從敎會的角度看，講台敎導的正統 

信 仰 ，與信徒解釋的信仰和他們為自己的行 

為找的理據，這二者之間是有差別的，而此 

等調查正能顯出二者的差異。假如我們把範 

圍 放 寬 ，以 致 能 加 入 「公 民 宗 敎 」 （Civil 

Religion )*和 意 識 形 態 （Ideology )*在我們 

的研究內，這類探求會顯露出我們社會真正 

的 「寶 庫 」所 在 ，這才是宗敎社會學真正的 

核心 。

另 參 ：社會神學（Society, T h e o l o g y  of ) ° 

參考書目

貝格爾著，《神聖的帷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P. Berger, The S ocia l R e a lity  o f R e lig io n , 
Harmondsworth, 1966, repr. as The S acred  
C anopy, N e w  York, 1967); R. Gill, Theology and 
S ocia l S tructu re (Oxford, 1977); D. Lyon, S ocio lo 
gy and the Human Im age (Leicester, 1983)； J. A. 
Walter, A Long Way from  Home (Exeter, 1980), 
repr. as S acred Cows (Grand Rapids, 1980); B. 
W ilson, R e lig io n  in  S o c io lo g ica l P erspective (Lon
don, 1982).

D 丄.

Soelle, Dorothee 蘇 妮 （1929 年 生 ）

德國前衛神學家，現毎年均在漢堡及紐約的 

神學院敎書，紐約的是協同神學院 （U n i o n  

Theological Se minary  ) 。她的神學特色是  

拒絕承認傳統的有神論（T h e i s m  )*，以及政 

治 化 釋 經 （參 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 

奥斯維 S 死 亡 營 （參猶太人大屠殺，Holo- 

caust* ) 所提出的問題，旣把她吸引到基督  

敎信 仰 ，亦使她覺得傳統信仰說神是這世界 

的統治者，是不可思議的。她同意馬克斯主 

義 （M a r x i s m  )*對傳統有神論的批評，說它 

引人到一個完全倚靠，而實際是疏離的地  

步 ，並且還鼓勵人接受痛苦，多於鼓勵人抗

議和透過政洽行動去消滅苦難。

對蘇妮來說，神是一種愛的聯結，‘不是 

無所不能的超越；她努力重釋神論，以致到 

一 地 步 ，神在她的作品內常只成為愛、釋放 

與希望的符號。在這方面，她是承繼著布特 

曼 （B u l t m a n n  )* 化除神話 （Demythologiza- 

tion )*的 工 作 ；不過她不贊成布特曼把基督  

敎信仰藉著存在（Existentialism )*決定來私 

有 化 ，她主張福音政洽化的解釋。存在的關 

懷必須包括在國際政治剝削人的現實中實踐 

福 音 。蘇妮不僅全力推動這種激進的政治神 

學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她本身亦全力投  

入這些行動，近來即專注在弱勢羣體與和平 

運 動 ，認為那是 8 0 年代最重要的宗敎事件。

參考書目

C h ris t the  R epresenta tive (London, 1967); 

The Inw ard Road and the W ay B ack (London, 
1979); P o litic a l Theology (Philadelphia, 1974)； S uf
fe rin g  (London, 1975).

RJ.B.

Solovyov, Vladimir 蘇 洛 維 也 夫  

( 1853 -  1900) 是俄國哲學家、神學

家 和 詩 人 ，出 身 名 門 ，父親是俄國歷史學  

家 ，莫斯科大學的校長，母親則傾向烏克蘭 

神 秘 主 義 哲 學 家 斯 科 沃 羅 達 （G r e g o r y 

Savich Skovaroda, 1722 ~  94 ) 的思 想 。蘇 

洛維也夫自小便顧出才華，二十歲畢業於莫 

斯科大學；次年寫成碩士論文《西方哲學的危 

機》（The C rises of W estern Philosophy, 

M o s c o w ,  1874 ) ，為他在莫斯科學術圏赢取 

一定的地位，亦為他日後甚具影響力的研究 

生涯掀開序幕。

蘇洛維也夫的生平及學術活動可分三階 

段來閨釋。

第 一 階 段 （1 8 7 3〜 7 ) ，他按照傳統的 

親斯拉夫精神來寫哲學論文，批評西方的形 

上 學 、惟物論與經驗論，認為它們均違背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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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思想方式。他認為俄羅斯敎會有一個獨 

特 使 命 ，就是把伊斯蘭世界厳格的一致與西 

方世界的多元結合起來，其結果將涵括一切 

生 活 的 範 圍 ，其 中 包 括 「自由的神權政  

治 」、「自由的肿智學」，和 「自由的驅魔 

術 」 （參 驅 魔 扶 鬼 ，E x o r c i s m " ) ；他認為 

這是一個由神聖原則所統治的有機整體，亦 

是西方敎會所稱的「神權政治」。

蘇洛維也夫這期間最董要的作品，除了 

上述的《西方哲學的危機》外 ，還有《抽象原則 

的 批 判 》 （k  C ritiq ue  of Abstract P rin c i

ples, M o s c o w ,  1880 ) ，和 「完整科學的哲  

學 基 礎 」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a 

United Science’ in N ationa l Education 

Jou rna l 190, 1877’ pp. 235 ~  53 ) °

第二階段（1877 ~  81 ) ' 是他在大學敎 

書 的 時 期 ，分 別 曾 在莫 斯科 大學 ( 1876 ~

7 ) 和 蟹 彼 得 堡 大 學 （1877 ~  81 ) 敎授哲  

學 。1 8 8 1年發表公開演說，要求當局大赦因 

暗殺沙皇亞歴山大二世而被判刑的革命黨， 

惹怒當權派，被迫離開大學敎職。自 1 8 8 1年 

起 ，他專心從事文學和政論工作。

談到這時期的作品，我們要從他較早期 

一個經驗談起。他的基督敎信仰受到諾斯底 

派 （Gnosticism )*和德國惟心主義的強烈影  

響 。1 8 7 5年他去英國博物館研究神秘主義的 

文 獻 ，在那裡他第二次見到神的智慧或索菲 

m  ( Sophia ) 的 顯現 （第一次是九歳時在基 

督升天節那天看到的）。後來又聽到神的召 

喚 ，到埃及沙漠旅行，在那裡見到第三次， 

也是最後一次的顯現，此等經驗都在這時期 

的著作反映出來。

第一階段的哲學是神權政治的哲學，他

企圖把一切集中在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神

的 智 慧 ，藉此將人類思想綜合起來。這種哲 

學在第二階段的神智學作品更趨成熟，對俄 

國的神學運動—— 神智學—— 發生深遠的影 

響 。這時期的蘇洛維也夫主力研究神學與政 

治 的 關 係，重要作品有《大爭論與基督敎政  

治》 （The G rea t D ispute and Christian

Politics, M o s c o w ,  1883 ) , 《俄羅斯和普世  

敎會》（La Russie e t I'Eg lise universelle, 

Paris, 1889 ) , 《神一人論》（Lectures on 

God-Mankind, M o s c o w ,  1878 ) 。他這時期 

的思想主要是：人可以遂漸演化為神，而人 

類這種「神化 」的 過程，必須透過普世敎會 

聯合起來而組成的大統一敎會才能達致，因 

為只有這樣的敎會，才能把紀律原則和自由 

原則結合在一起，這也是敎會與政治聯結起 

來的力量，亦是他所言之神權政治。在這政 

體 中 ，羅馬敎宗是精神領袖，而政治領袖則 

屬於俄國沙皇。這時候他亦嚴厲批評俄國宗 

敎議會的消沈，並且又與親斯拉夫派決裂。 

這時候的蘇洛維也夫刻意與一切民族主義活 

動保持距離，並把反對它們的文章編成一個 

集 子 ，叫《俄國的民族問題》（The National 

Q uestion in Russia, St Petersburg, 

1891 ) °

第三階段（1881 ~ 1900 ) ，是他對現實 

上的神智學及神權政治失望的時候；他不再 

認為歷史是前進的—不是向著上帝在大地統 

洽的目標進發，反而預言敵基督將要出現， 

歐洲文明將被日本領導下的蒙古式侵略所毀 

滅 。這時期的主要作品是《戰 爭 、進步和歷史 

的 末 日 ，包括軟基督的簡史》（IVar, Pro

gress, and the End of H istory, inc lud ing  a 

short s to ry of Anti-Christ, St Petersburg, 

1899; E T ,  London, 1915 ) 。

蘇 洛 維 也 夫 出 過 一 卷 《詩 集 》 

( Stikhotvoreniya, 1891 ) ，對年輕一輩的  

詩 人 （Aleksandr Blok, Andrei Bely ) 有深 

達的影響。

蘇洛維也夫在神學上的影響也相當董  

要 ，特別是對那班因 1 9 1 7年革命而遠逃他方 

的 難 民 ；他在國內亦幫助扭轉俄國十九世紀 

知識分子那種惟物主義和虛無主義，使他們 

採納一種宗敎式及基督敎式的世界觀。

另 參 ：俄羅斯東正敎神學（Russian O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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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蘇恪維也夫的集子有：S obranie sochineny, 10 
vols. (St Petersburg, 1911 〜 4 ) ;信札，4 vols. (St 

Petersburg, 1908〜 23);重要作品譯為德文的有H. 

Kohler (tr), A usgew S hlte W erke’ 4 vols. (Stutt
gart, 1921 〜 2)；英譯有：D. Attwater, G od, M an 
and the  C hurch (London, 1938); A. Bakshy (tr.), 
W ar, P rogress and the  End o f H is to ry (London, 
1915)； N. A. Duddington (tr.), The J u s tific a tio n  o f 
the Good (London, 1918); R. Gill (tr.), P la to (Lon
don, 1935); S. Graham (tr.), W ar and C h ris tia n ity  
(London, 1915); Jane Marshall (tr.), The M eaning 
o f Love (London, 1945); H. Rees (tr.), R ussia and 
the U n ive rsa l C hurch (London, 1948) ; 另參 S. L. 

Frank (ed.), tr. N. Duddington, A S olovyov A ntho- 
lo g y (London, 1950).

研觉他之作品：Edith Klum, N atur, K unst, und 
L iebe  in  d e r P hilosoph ie  V la d im ir S olov'evs (Sla- 
vistische Beitrage xiv, 1965); L. M. Lopatin, The 
P hilosophy o f V la d im ir S o loviev (London, 1916); L. 
Muller, S olovjev und d e r P rotestantism us 
(Freiburg, 1951); E. and C. Paul (trs.), The S p irit o f 
R ussia (London, 1919), vol. II’ chap. xvii; Nicolas 
Zemov, Three R ussian P rophets (New York, 

1944).

楊牧谷

S o n sh ip 兒 子 論 神 學 上 ，「兒 子 論 」

一詞有很多種不同的意義，全在乎我們指的 

是天使、人 ，或耶穌基督的三種不同存在形 

態 （道成肉身前、道成肉身、升 天 ）。我們 

可從這三種範圍來閨釋。

1.天使

舊 約 有 幾 處 以 「神 的 眾 子 」指 天 使  

( Angels* ; 創六 2 、4 ; 伯一 6 , 二 1 , 三

十 A  7 ；詩 A 十二 6 ；但 三 25 ) 。上引各經 

文不是每一處都指同一天使等次，意思是耶

和筆天庭的一分子。我們甚至不能確定是否 

毎一次用的「神 」字均指以色列的神，故在 

翻譯上不特別標明是穩妥的；用英文來說， 

即全部用小寫表達。更常見的是以此來指另 

一世界的活物，人預設他們都是具神性的。 

但毎一次用到「神的兒子」，都不是就人間 

的屬物關係來用〔如希羅和羅馬的宙斯/ 猶皮 

得 神 （Zeus/Jupiter ) ，為 人 間 兒 女 的 父  

親〕。希伯來思想自始至終均格守神與受造物 

(包括天使 ）的分野。

2.人

幾種人有「神的兒子」的尊貴稱號，且不都 

是以色列人的身分（如 ：民二十一 29 ) ;但 

總的來說 ，「神的兒子」 （或 複 數 ：「神的 

眾子 」）卻是以色列人認為他們與神獨有之 

關係的稱號。有時這稱號所指的關係，是象 

徵多於字義的（如 ：歲 三 1 1 、 12 ) ；就算那 

些指到較實際關係的經文，其含義也永不是 

直接的父子關係。神棟選以色列人作為屬祂 

的 人 （出四 22 : 「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 

長子 」 ；另參申十四 1 、 2 ;耶三十一 9 ) ， 

而這個棟選是在出埃及時發生（何 十 一 1 : 

「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以色列既稱 

為耶和筆的子民，他們被召就要活出祂聖潔 

的 樣 式 （申十四 2 ) 。為 此 緣 故 ，什麼時候 

他們背道違約，便會喪失兒子的名分（申三 

十二 5 、6 ) ，神卻應許他們要重建這父子關 

係 （何一 2 ~  10 ) 。希望乃在於彌賽亞君  

王 ，祂要代表整個以色列國的順服與忠誠， 

就如大衛及其後繼人所反映出來的（撒下七 

1 4 ) ;詩二 7 及一一 0  3 均說到以色列王與 

神 有 這 種 特 別 的 關 係 ( 詩 A 十 九 1 9 〜

29 ) 。在兩約 間，我們看見有兩條線：* 建 

以色列命運者，要奉神的名管敎以色列人， 

使他們名符其實地成為「神的眾子」 （所羅 

門詩歌十七 30 ’十 A  4 ) ：在所羅門智慧書 

二 ~ 五 章 ，我們看見以色列的「義人 」是稱 

為 r 神的兒子」 （二 18 ) ；這兩個思想對新 

約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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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作者把以色列蒙棟選（羅 九 4 ) 看 

作國家最重要的特權之一，但他們對蒙召有 

特別的解釋：以色列蒙召，是要成就萬民得 

福 這 使 命 （創十二  2 、3 ; 加 三 6 〜 25 ; 羅 

四 1 ~  2 5 ) ，故 此 r 兒子」的地位就被解釋 

為 ，神應許萬國均有機會在神家占一席位， 

是 由 以 色 列 人 惠 及 外 邦 人 （彼前二  4 ~  

10 ) 。耶穌以神的兒子和以色列的彌賽亞的 

身 分 來 到 ，使 這 應 許 能 夠 實 現 。祂被稱為  

r 首 生 」的 （羅 八 29 ; 西一  15 ; 啟三

14 ) ，而 在 神 普 世 的 大 家 庭 中 ，神 的 「長 

子 」呼召人與神進入個人的關係，而神自己 

又是藉著基督的生、死和復活啟示出來。

成 為 「神的眾子」的 過 程 （用詞並無性 

別 歧 視 ，就如林後六 1 8所表明的），聖經稱 

之 為 「嗣子 」，這是只見於保羅的用語（羅 

八 1 5 、2 3 ，九 4 ; 加 四 5 ：弗一 5 ) 。與這 

過程有密切關係的，乃是聖靈的工作；我們 

在聖靈的工作下，能用親密的「阿 爸 ，父 」 

來 稱 呼 神 （參 神 為 父 ， Fatherhood of 

G o d *  ；羅 八 16 ；加四 6 ) ，並且等待最後的 

救 瞻 ( 羅 八 2 3 〜 25 ) 。

在稍後的神學，「兒子 」一詞主要是視 

為 重 生 （Regeneration )*的一部分。當神為 

那些以前死在罪惡過犯的人帶來新生命（弗 

二 1 ) ，神被稱為父，而神亦視他們為恩典  

之家所收納的兒子。當人不再看恩典為神與 

人來往最重要的方式，嗣子論就會被忽視， 

正如中世紀神學所表達的。經院學派想出一 

種 分 野 ，對後來的路德 （Luther T 是頗重要 

的 ，那 就 是 「奴練之畏」 （基督已使我們從 

中得釋放），和 「孝敬之畏」，是信徒必須 

常 守 的 ，以表示他要依靠种，視神為創造者 

和 父 ；這 也 是 加 爾 文 （Calvin )*之《基督敎 

要義》（ Ins titu te Ill.xxiv ’ 文 藝 ，®1995 )最 

看重的。

到了十八世紀，衛斯理兄弟把 r 確 據 」 

變成早期循道主義最重要的敎義之一，把這 

信 息 溶 入 詩 歌 與 講 道 ，且 看 「嗣 子 之 靈 」

( 本於羅八 15 ) 為信徒的特權之一，而嗣子

之靈要代替栖綁之靈，即律法主義〔參約輸• 

衛斯理的  Serm ons on S eve ra l Occasions

講章 I X ，以及查理斯.衛斯理典型的詩歌歌 

詞 ：r 祂以我為子，我再無驚怕。」〕。現代 

福音派完全接納這信仰，且視之為作神兒子 

所承受的信仰之一。

3.耶棘基督

祂是最獨特的神的兒子，這稱號源自於祂永 

S 的本體（約一 1 8 ，N I V  ) ；但更重要者， 

它也是一個描述詞，是自祂受洗（可一 1 1及 

封 照經 文 ）就表明出來，一個完全與父神聯 

合 、道 成 肉 身 的 生 命 。耶穌對父的親密關  

係 ，可見於可九 7 ，十二 6 ，十 四 36 ; 後來 

敎會的認信內更根據十五 3 9 而證實，為此作 

見證的是百夫長（徒A  2 7 ，N I V  ) 。基督之 

中保國度藉其兒子身分行使出來（林前十五 

25 ~  28 ) ；有一天，這國度要與神完全的國 

度合而為一■。

參考書自

B. Byme, 'Sons o f G od' - 'S eed o f Abraham '
(Rome, 1979); G. Cooke, ‘The Israelite King as Son 

of God', ZAW  73 (1961), pp. 202 〜 25; M. J. Lag. 

range, ‘La paternite de Dieu dans FAncient Testa

ment', RB 5 (1908), pp. 481 〜 99; W. H. Rossell, 

‘N e w  Testament Adoption - Greco-Roman or Semi

tic?', JBL 71 (1952), pp. 233 〜 4; M. W. Schoen

berg, ‘Huiothesia: The Word and the Institution,, 

S crip tu re  15 (1963), pp. 115 〜 23; J. Swetrmm, ‘On 

Romans 8, 23’ and the Expectation of Sonship’’ 

B ib lic a  48 (1967), pp. 102 〜 8.

R.P.M.

S o p h i a 智 慧 參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 ；俄 羅 斯 東 正 敎 神 學  

( Russia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 蘇塔維  

也 夫 〔Solovyov, Vladimi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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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u l 靈 魂 參

( Anthrop ology .) °

人 類 學

Soul, Origin o f 靈 魂 的 起 源 在亞當的

後 裔 中 ，到底靈魂是怎樣來的呢？這問題在 

基督敎神學家中，一直沒有一致的看法，主 

要因為他們的討論，大都建立在一個看靈魂 

與 身 體 是 全 然 不 同 之 本 質 的 人 類 學  

( Anthrop ology ),上 °

對早期敎父來說，他們有三個選擇：

1 .先 存 說 ( Pre-existence ) : 柏拉圖主  

義 ( Platonism )*認為靈魂有一種較高層次  

的存在，因此在進入個別身體之前，就早已 

經存在了。這看法常與下述兩種學說並存： 

前於世界的墮落觀，和靈魂轉生說（參輪迴 

說 ， Metempsychosis'* ) 。 諾 斯 底 派  

( Gnosticism f 及其他人中看靈魂是從神聖 

之 體 發 放 出 來 的 。這 看 法 雖 為 俄 利 根  

( Origen )*所 擁 護 ，但是在主後五到六世紀 

卻普遍為敎會所定罪。

2 -傳 殖 說 （Traducianism , 或作  gene- 

rationism ) : 此說認為身體與靈魂都是一  

樣 ，由父母透過分晩生産而傳給下一代。特 

土 良 ( Tertullian ),贊 成 此 說 ；他因受斯多  

亞 派 （Stoicism )*的 影 響 ’相信靈魂是屬物 

的 。靈魂傳殖說最容易與原罪（Sin )*論互 

助 互 補 〔因 此 亦 為 伯 拉 糾 主 義 者  

( Pelagians ),所反與〕，認為我們是因此而  

相 連 於 亞 當 ；這說法後來成了信義宗主義  

( Lutheranism )* 白勺~■部分 °

3.創 造 說 （Creationism ) :此說最廣為 

人 接 絶 ，它 說 神 為 每 一 個 人 r 從 無 到 有 」

( 參 創 造 論 ，Creation'* ) 地 造 出 靈 魂 。當 

然 ，這也引起另一類問題：到底神是什麼時 

候把靈魂放進人的身體？是成孕那一刹那間 

嗎 ？還是在分晚的時候？無論怎樣，創造說 

是羅馬天主敎對靈魂起源的正式敎義，且在 

1 9 5 0年關乎人 之 起 源 （Hum ani G ene ris ) 

的敎論再予肯定，目的是對抗進化論。而這

理論對改革宗神學家亦頗有吸引力（參 H. 

Heppe, Reform ed Dogmatics, 1861’ repr. 

London, 1950, pp. 227 ~  31 ) 。它的優點是 

能保留靈魂〔如 說 是 不 朽 （Immortal )*、非 

屬 物 ，和不可分割的〕與身體的分野，以及基 

督可以擁有一個無罪又屬於人的靈魂。創造 

說的支持經文是在創二 7 ;傳十二 7 ;亞十二 

1 ；來十二 9 。

人到底會選哪一個學說，在乎他對原罪 

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以及原罪會對人性發生 

什 麼 影響；這可以從奥古斯丁窮畢生之力和 

這問題搏鬥看出來，至終他都沒有決定，只 

不過罪是如何承傳的問題使他沒採納創造說 

而 已 。改革宗和信義宗對這問題有不同的看 

法 ，亦與他們如何理解人按神形像受造，而 

後來又墮落有關。

在現代神學中，我們全盤否定了分割式 

的 人 類 學 （即 把 人 分 作 靈 、魂 、體三部  

分 ），以致比較接受傳殖說。但在現實上， 

它否定了一切傳 統共 有 的 預設 。「靈 魂 」

( 近代譯經者甚少用的一個詞語）不是人性 

的 一 部 分 ，乃 是 人 整 體 的 一 個 特 性 ，就如 

「肉 」與 r 靈 」一 樣 （參 居 間 狀 態 ， In

termediate State* ) ; 這 樣 一 來 ，靈魂到底  

什麼時候存在就不再是個問題了。但假如我 

們整個人一切所有的均源自父母，那麼我們 

說神創造我們的實際含義，又在什麼地方  

呢 ？我們整個人，包括身體與靈魂都是神創 

造 的 （參伯十 8 ~  12 ; 詩三十三 4 ，一三九

13 ~  1 6 等 ），就是我們在母體內成形那一  

刻 ，祂都在積極地創造。

參考書目

G. C. Berkouwer, Man; The Im age o f God 
(Grand Rapids, MI, 1962).

D.F.W.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y 美南淺信

會 神 學 美南浸信會議會（ 1 8 4 5年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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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本於神學體系成立，而是為了實際的基 

督敎活動而組織起來。不過它的宣敎活動倒 

是 本 於 一 些 神 學 思 想 來 推 動 的 。達約翰  

( J o h n  L. Dagg, 1794 ~ 1884 ) 是議會第一 

個著書立說的神學家，他的神學、敎 會 學 、 

倫理及護敎作品，都為美南浸信會提供不少 

路 向 指 引 。他 的 《神 學 手 冊 》（Manua, of 

Theology, 1858 ) 是一本靈修與神學兼備的  

佳 作 ，能 解 釋 福 音 派 加 爾 文 主 義  

( Calvinism )*最 重 要 的 原 則 ：毎一個人都  

有責任愛神 ° 博 伊 斯 （J. P. Boyce, 1827 ~  

88 ) 是第一間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 e m i n a r y  ) 的創辦人 ' 

他 寫 了 一 本 《系統神學撮要》（A bstract of 

System atic T heo lo g y) 作 課 本 ，能反映博  

伊斯在普林斯頓（Princeton )*受的敎育，亦 

表達出當代美南浸信會貫徹始終的加爾文主 

義 信 仰 。卡 羅 爾 （B. H. Carroll, 1843 ~  

1914 ) 雖然不是個系統神學家，卻於講台、 

文 字 、敎 育 ，以及個人關係上，大大保留了 

美南浸信會神學的作風；受影響的人物如特 

盧 茨 （G. W .  Truett, 1867 ~  1944 ) ，和斯 

卡 伯 勒 （L. R. Scarborough, 1870 ~  

1945 ) ，而 西 甫 浸 信 會 神 學 院 的 成 立  

( 1908 ) 與 此 亦 有 關 係 。馬 林 斯 （E. Y. 

Mullins, 1860 ~  1928 ) 仍保留著棟選、重生 

先於信心、因信稱義以及堅守等敎義，但他 

的作品《敎義表達下的基督敎》（The C h ris

tian R e lig ion  in  its D octrina l Expression ) 

則 認 為 ，普世基督徒經驗亦是神學素材的來 

源 ，因此就把經驗主義引進二十世紀的美南 

浸 信 會 神 學 。高 納 爾 （W .  T. Conner, 1877 

〜 1952 ) 在西南浸信會神學院敎了三十九年 

系 統 神 學 ，他的《啟示與上帝》（Reve la tion  

and God ) 以及《救讀的福音》（The G ospel 

of Redem ption ) ，清楚顯出是受馬林斯和  

史 特 朗 （A. H. Strong ) *的 影 響 。穆迪  

( Dale M o o d y  , 1 9 1 5 年 生 ）的 《真 道 》

( The W ord of Truth ) 表明他有選擇地與現 

代神學各潮流建立關係，就如他接受聖經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f ，卻又拒絕在歷  

史上頗重要的浸信會加爾文主義。

在美南浸信會的神學爭論中，有兩個課 

題不斷出現一 敎 會 ( C h u r c h  )•學和聖經。 

地 界 運 動 （L a n d m a r k i s m  )*由格雷夫斯（J. 

R. Graves, 1820 ~  93 ) 帶 領 ，他董新界定什 

麼是 浸信 會的起 源，而敎會又是指什麼而  

言 ，使非浸信會會友不被承認為弟兄，他們 

的事奉也不被接酌為基督敎的事奉。不過主 

流的美南浸信會不肯接納地界主義中較極端 

的思想。

關於璧經的爭論，皆因把聖經批判學引 

入神學院才引起。當時的人認為，這門新學 

問會對啟示的敎義造成一定的損害。妥夷 

( C. H. T o y  ) 在 美 南 神 學 院 的 爭 辯  

( 1879 ) 、進化論的亭辯 （1923 ~  7 ) 、為 

埃 利 奥 特 之 《創世記信息》（R a lp h  Elliott, 

The M essage of G e n e s is ) 的 爭 辯 （1961 

〜 3 ) ，以 及 《博 文 釋 經 書 》（ Broadman 

C om m entary) 的 爭 辯 （1 9 7 0年 代 ），皆源 

自這衝突而爆發。1 9 8 0年代此等問題仍未解 

決 ，爭辯繼續下去。

另參：浸信會神學（Baptist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自

R. A. Baker, The S outhern B a p tis t Conven
tio n  and its  P eople (Nashville, TN, 1974)； L. R. 
Bush and T. J. Nettles’ B a p tists and the B ib le
(Chicago, IL’ 1980).

T.J.N.

Sovereignty of Go d 神 的 主 權 「神

的主權」所要討論的，不是一種抽象或非個 

人化的力量，而是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父 

神 。因 為 祂 與 父 源 出 於 一 〔本 體 相 同  

( Homoousios T ； 另 參 三 位 一 體  

( Trinity )*]，因此在神的主權內，絕沒有 

任何 與 基 督 不 符 的 地 方 ，都 是 聖 潔 、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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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大 能 、有恩典、慈愛與憐债的。再 者 ， 

神的主權不僅有聖子永 f i的特質為記號，也 

因聖子在地上的經驗而得以豊富；祂是以被 

殺的恙羊的身分坐在寶座上，以致今天無論 

我們怎樣認識神的主權，都不會與這一點有 

衝 突 。我 們 對 預 定 的 看 法 ，以 至 棟 選 、管 

理 、定 罪 、審判等敎義，均須與神怎樣在耶 

穌內敛示自己配合。

聖經論到神的主權，均與神聖君王之王 

權一致，那起碼包括三方面的意義：

1.擁 有 權 。 「主 」一詞在希伯來文是  

'Sddn， 和 兩 個 希 職 文 ： k y r io s 和 

d esp o tes，全有這個意思。再 者 ，聖經亦不 

斷強調這方面的思想。萬物皆屬於神：山川 

河 嶽 、天上地下、金銀珠寶；更重要的是， 

基督徒本身都是屬於神的。

2 .權 柄 （Authority )*。神有絕對的權柄 

在受造物身上行使祂的旨意；但祂的命令永 

遠不是任意的，皆能表達神公義和慈愛的本 

性 ，而且神的旨意，亦與祂是我們的救騰者 

和夭父這個身分配合。但祂的旨意仍然是絕 

對 的 ；當人遇上了，就不能與神討價還價， 

更不要說違背、反抗了。

3.控 制 。神是整個字宙的主人，有時祂 

會對這宇宙不悅，甚 至忿怒，但這宇宙永遠 

不能困擾祂、威脅祂，或恐嚇祂。

頂先任命所顯出的主播

神控制萬物的基礎，乃在神的預先任命（參 

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這宇宙內沒有 

一沙一石是在祂計畫之外，祂 是 「隨己意行 

作萬事」的 神 （弗一 11 ) 。一切在我們看來 

是偶然的事，都在她的預先任命之內，如擲 

般或抽鎭 (歳十六 33 ) ，或人值得稱讚的行 

為 ，特別是基督徒的善行（弗二 10 ) ，或如 

大衛數點人數 一 類 惡行 （代 上 二 十 一 1 及 

下 ），以及猶太人謀殺他們的彌賽亞（徒二 

23 ) 。

正統基督敎制定這敎義時加上兩個註  

釋 ，以防錯讓出現：

1.神預先任命萬物，並不等於說祂是罪 

的始作備者。罪 （Sin )*的本義就是不守律  

法 （anom ia ) ，神與此完全無關—— 甚至神 

逆 轉 它 ，又從邪惡中帶出善來，祂與罪都是 

無關的。

2.預先任命亦不等於說神控制或干犯祂 

的創造物的意願。神把選擇的功能賜給一些 

祂 所造 的 （人與天使），預先任命並不摧毁 

這種功能。神透過人自由的決定來成就祂的 

旨意。就是在人悔改歸正（Conversion )*時 

( 那是祂的參與最強的時刻），人仍是在最 

自由的狀態下作選擇；人的選擇是真實的選 

擇 。

在這兩個思想的背面，基督敎神學家指 

出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要分辨預先任命與 

因 果 ：神預先任命萬事，但祂只是很多事的 

成 因 ，卻不是萬事的成因。舉 例 說 ，我們不 

信 ，就是我們的不信；我們來到基督面前， 

就是我們來到基督面前，卻不能說是神使我 

們 不 信 ，使我們來到基督面前。因 此 ，基督 

徒絕對可以說到神的主權，卻不能像回敎徒 

或 泛 神 論 （P antheism  )*者 那 樣 ，說神是萬 

事萬物的因。祂並不是一切的因；我們自己 

也是其中一 r 因 」，而我們的因是真實的， 

並不是幻想出來的。

創造顔出神的主權

論 到 創 造 ( Creation T ，神的主權不僅指整  

個創造都是神自己的決定，在真實創造的工 

作 中 ，祂也是在絕對自由之下進行。所依據 

的 ，就是希伯來文「創造」（b a ra ')這個動 

語從沒和物質的受格連用。人間的藝衛家或 

工匠常要受他採用之素材限制，神卻不是這 

樣 。對 祂來說，素材不是重要的，祂自己創 

造 ，按著祂的旨意模塑及修飾。

;神的主權在創造中，是宇宙理性的最終 

極 保 障 ，因而也是科學之所以是可能的基  

礎 。世界藉神的道及智慧造成，因此亦能反 

映出祂思想的協調與秩序。世界與洛格斯  

( L o g o s  f 的邏輯符合，是 親切的，也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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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因 為 都 是屬 於他 的 ；我們能研究世  

界 ，不僅良心上容許，也可以滿有勇氣地進 

行 ，因為我們不會遇上一種與基督的心相違 

背的真理。

放示顔出神的主權

創 造 怎 樣 顯 出 神 的 主 權 ，神 的 啟 示  

( Revelation )*亦 然 ° 敢示的主動權在神。 

創造本身就帶著敢示的意義，神的工作必然 

會顯露祂自己—— 這是聖經非常強調的一個 

思 想 （詩十九 1 ; 羅一 1 8 及 下 ）；但創造不 

能敢示神的奥秘或祐密。「赦 免 」的驚喜只 

能從神特別的話語才獲得，這種話語正是透 

過祂授權及委託的代言人傳遞，那就是先知 

[Prophet ; 參預言神學（Prophecy, T h e o l o 

g y  of f〕與 使 徒 （Apostle )*。啟示的方法、 

時間與內容，永遠都是在神的控制之下，啟 

示的限制亦如此。就算啟示完成了，我們還 

有 「隱秘的事」 （申二十九 2 9 ) ，聖經強調 

這 一 點 （可十 三 32 ；徒一 7 ) 。主在地上的 

生活必然有許多事情有啟示性，卻沒有被記 

下 來 （約二十一 25 ) ；保羅也說到他得到的 

啟 示 ，遠比他寫下又傳給敎會的多（林後十 

二 4 ) 。總結下來我們就知道，現今有的啟 

示 ，就是神認為我們知道會有益處的。

救購顯出神的主權

救 騰 （R e d e m p t i o n  )*最能顯出神的主權。救 

« 的成就和實施，其主動權全在神那裡，她 

是本於完全的自由和具決定力量的成效來行 

事 。.

聖經就幾方面來強調這意思：

1.它常把我們的救恩放在神的憐偶之下 

來 閨 釋 ，而憐傾的施予，全在乎施憐傾者的 

旨 意 ，那是恩慈的行動。基督作為救騰者所 

賜 的 恩 典 ，全 可 追 溯 到 這 個 源 頭 （多三

4 ) ；我們個人的蒙召（參 呼 召 ，Calling") 

與 重 生 、稱 義 及 整 個 救 思 皆 然 （多 三 5 及 

下 ）。

2. 我 們 的 救 恩 始 於 重 生

( Regeneration )*，或 說 新 生 ；若 不 如 此 >

沒有人能進到天國（約 三 3 ) ；但這一切都 

是 神 的 恩 賜 。我們是因著神隨己意而吹之  

氣 ，從 上 面 生 的 （約 三 8 ) ，我們能參與  

的 ，不會比我們自己的成孕與出生更多；就 

如光之被造是全然出於神的創造（林後四 

6 ) ，或說天地之再造是完全本乎神，是一樣 

的道理。

3.神救讀的主權亦見於棟選一事上（參 

預定論 " ) ，這是祂施行憐欄的渠道，也是 

重生恩典能施行的原因。

傅福晉顔出神的主權

人 常 用 神 的 主 權 來 逃 避 傳 福 音  

( Evangelism )•的 責 任 ，從聖經的角度來  

說 ，這是荒讓的。神命令我們去傳福音，我 

們愈清楚看見祂的主權，就愈會想服從這命 

令 （參 以 賽 亞 、保 羅 及 早 期 的 門 徒 ：賽六 

1 ;徒 九 3 及 下 ；太二十八 18 ~  20 ) 。

但神的主權不單是我們要順服的動機， 

也是我們在傳福音時最大的鼓勵。從人的角 

度 來 說 ，傳福音是徒勞的；但在這個冷漠、 

敵意 又 無反應 的世 界，神有祂的子民在其  

中 ，這是支持基督敎宣敎工作繼續下去的原 

因 。

另 參 ：棟 選 （Election ) ; 神 （G o d  ) ;預定 

論 （Predestination ) ; 改 革 宗 神 學  

(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巴動著 ’ 《傳福音與神的主權》，改革宗，1961 

(J. I. Packer, E vangelism  and the S overe ignty o f 
God, London, 1961); A. W. Pink, The S overe 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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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in T o n g u e s說 方 言 見 說 方

言 ( Glossolalia ) 。

Spener, Philipp Jakob 施 本 爾 （1635 

~ 1705 ) 德國敬虔主義（Pietism f 的創 

始 人 ，生於一個敬虔的更正敎家庭，在史特 

拉 斯 堡 大 學 （Strasburg ) 攻讀歷史與哲學  

( 1651 ~  3 ) 。當時大學非常看重人的重生 

與道德生活，這種敎導深深影響施本爾的成 

長 ，和日後的牧養。 1 6 5 9年施本爾去日內  

瓦 ，認識了法國耶穌會士拉巴弟 （Jean de 

Labadie, 1610 ~  74 ) , 他 是 個 神 秘 主 義  

者 ，後 改 信 基 督 敎 ， 創 拉 巴 弟 派  

( Labadist ) ，主張釋經必須要有聖靈的臨  

在 ；這些對施本爾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加強 

了他日後講道中常強調兩個主題：得救經歷 

( W ie d e rg eb u rt) 和行道。

這時德國更正敎不很長進，尤以北部為 

然 。有學問的躲在大學埋首他們更正敎經院 

學派的象牙塔遊戲，跟一般信徒的信仰與生 

活 沒 有 什麼 關係 ；敎士在學識和道德生活  

上 ，都不足以作信徒的榜樣；而信徒在敎會 

內又有 r 三等信徒」的 情 況 ，這都是施本爾 

看不過去的。他開始在講台攻擊敎士的無知 

和敗壞的生活，引起羣慎；再 者 ，他建議用 

福音派的熱誠來改革德國的信義會，提高信 

徒的身分，這就更引起敎士的懷疑和不滿， 

決意要杯葛施本爾和他的運動。

不過從另一方面說，施本爾在聖職上的 

表現 日 受 重 視 ，先後被委任為史特拉斯堡  

( 1663 ) 和法蘭克福（1666 ) 的 牧 師 ，且於 

1 6 7 5年 寫 下 名 重 一 時 的 《敬虔願望》（Pia 

D esideria f ，把他的神學都濃縮撮述於其  

中 。此 外 ，他又在家中創立了特別的 r 敬虔 

聚 集 」 （C o lleg ia  p ie ta tls  T 小 組 牧 養 形  

式 ，近乎一種「敎會中的敎會」，自的是透 

過禱 告 、唱 詩 、閱讀屬靈書籍和討論，幫助 

平信徒經歷神。這些本來都是有創意，又對 

症下藥的措施，可惜小組時常公然攻擊現存

之敎 制，因此被敎會視之為自以為義又引起 

紛爭的組織，不過施本爾自己倒是主張合作 

與容忍。

r 敬虔聚集」成員與敎會的衝突愈來愈 

白熱化，1 6 7 7年甚至與法蘭克福警局不和； 

翌年一月二十六日，警局告誠管區內所有牧 

師 ，不要與施本爾的小組有任何關係。因為 

此時往敬虔聚集觀察的人翁來愈多，結果施 

本爾要把敬虔聚集改在敎會內舉行。小組成 

員 繼 續 桃費 權責 ，最後連施本爾都不能忍  

受 ，著書直斥其非。 1 6 8 3年有一些分離分子 

移民賓夕凡尼亞州，但施本爾與地方政府的 

糾紛仍然繼續不斷；他終於在 1 6 8 6年夏天接 

受 德 勒 斯 登 ( D r e s d e n  ) 的 邀 請 ，作選侯喬 

治 三 世 （Elector J o h n  G e o r g e  III ) 的首席 

牧 師 ，卻不知自己將捲入更嚴重的衝突。

原來當時撒克邊上流社會的生活非常敗 

壞 ，施本爾那能當作沒看見呢！他公開責備 

喬治三世，因而漸失喬治的歡心；加上當地 

敎士一直視施本爾為外人，而此時施本爾又 

再在家中開慕道班，更使德勒斯登的同工認 

為他有失首席牧師的身分。令情況惡化的， 

是施本爾於 1 6 9 0年用文字攻擊萊比錫和威丁 

堡 大 學 的 神 學 系 。他 的 同 道 富 朗 開  

( Francke )* 和 安 頓 ( Paul A n t o n  ) ，更開 

了 「查經小組」 （co lleg ia  b ib lic a ) ; 在施 

本爾的影響下，這小組愈來愈看重靈修，其 

吸引力亦愈來愈大、愈來愈廣，而引起的辯 

論也同樣厲害，終於選侯在 1 6 9 0年三月十日 

下 旨 ，禁 止 一 切 「可疑的聚會所和私下集  

會 」。

這時施本爾已成敬虔運動的領袖，他見 

德勒斯登無法開展工作，便 於 1 6 9 1年去了柏 

林 。選侯腊勒德力三世（Elector Frederick 

III ) 同情敬虔運動，且希望他管治之地的信 

義宗和改革宗能取得平衡，他認為敬虔運動 

有助推行這計畫，於是施本爾的影響力就如 

曰中天。他這時亦充分運用影響力來改變敎 

會的情況，更 在 1 6 9 2年與富蘭開在剛成立的 

哈勒大學（Halle ) 成立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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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施本爾可以完全按著他的心意辦神 

學 敎 育 。他減弱理論性的系統神學科目，要 

神學生多閱讀靈修書籍，又鼓勵學生多讀聖 

經 ，少注意人的註釋或理論的建搭。不 久 ， 

哈勒大學的神學系成了德國早期敬虔運動的 

學衛中心，而這種思想亦透過靈修小組而傳 

遍德國的信義宗敎會。也許更使施本爾想不 

到 的 是 ，他的運動不久吸引了整個西方世  

界 ，而透過宣敎士的傳播，還直接影響東甫 

亞許多敎會的模式。

1 6 9 8年 之 後 ，施本爾不再與人辯論，也 

不再推動敬虔運動，也許他認為對手根本是 

本性難移吧！ 1700 ~  2 年 ，他在哈勒出版了 

四 冊 《神 學 思 維 》 （Theolog ische Beden- 

k e n ) ，是他過去跟皇室與政客、神學家與 

學 者 、貴 族 與 平 民 、男人與女人論道的文  

章 ，作為他一生風雨的見證。

施本爾臥病七個月，終於在 1 7 0 5年二月 

五日虛弱卻平安地離世。

人雖不在，由他掀起的屬靈運動卻深深 

影響德國敎會，又透過施本爾相當重視的宣 

敎工作而傳到世界各處。總括他一生投入的 

屬靈更新工作，大略可分作三方面：

1.對 平信徒，他重視他們的責任，提醒 

他們作祭司的尚位，一切訓練工作（包括讀 

經和過敬虔生活）都與此有關；2.對 敎 會 ， 

他強調屬靈的講道和更新神學敎育；3.對敎 

育 ，他建立了哈勒大學，那裡的神學系不看 

重敎義學的敎導，但個人敬虔的生命卻是重 

點訓練。

另 參 ：神 秘 主 義 （Mysticism ) ; 敬虔主義  

( Pietism )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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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校谷

Spinoza, Benedict ( Baruch ) de 斯 

賓諾沙（1632 ~  77 ) 斯賓諾沙是個複

雜又有原則的思想家，精於公共事務。他原 

是 個 猶 太 人 ， 卻 因 他 的 泛 神 論  

( Pantheism )*思想與傳統違背而被趕出會  

堂 （1656 ) 。他的觀點是這樣的：天下宇宙 

只 有 一 個 真 體 或 「東 西 」可以同時稱作  

「神 」或 「自然」 ；所有其他事物均是這真 

體的不同表達（同樣的，思想與身體都是同 

一人的不同表達）。神或自然既然是必須存 

在 的 ，其他一切亦必須如此；人的自由行動 

只不過是一種合乎理性的行動，而不是情愁 

的奴鎌。人最高的善是認識及愛神；但神本 

身是完全的，無愛亦無恨，祂的愛戀只存在 

於 我 們 裡 面 。 一 般 人 對 靈 魂 不 朽  

( Immortality )*的概念是錯誤的；但在基本 

的知識上，我們意識到永極，那是思想無時 

間性的存在。

按斯賓諾沙的意見，像猶太敎及基督敎 

的 宗 敎 ，基本上不是表達哲學真理，而是對 

那些不能透過推理來尋找真理的人傳遞道德 

敎 訓 ；因此任何在這方面有貢獻的宗敎，我 

們都需要容忍它們的存在。斯賓諾沙以冷靜 

客觀的態度研究聖經，且認為聖經的成書期 

比傳統所說的遲很多，因此亦被人看為聖經 

批判學 （Biblical Criticism T 的先鋒。

參考書自

E th ics and De tn te lle c tu s  E m endatione (ET, 

London, 1910); S. Hampshire, S pinoza (Harmond

sworth, 1951).

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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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iritua lism 厘 靈 主 義 ，或 精 靈 說 這

是一個頗籠統的名詞，全看用在什麼地方才 

能定其意義。1.在哲學上，它是惟物主義的 

相 反 ，認為宇宙的實有是靈，它亦是萬理萬 

象 的 基 礎 。2 .從 歷史而言，它 是 指 在 1848 

年於新英格蘭開始的一種運動，類似通靈說 

( 參 下 ）而不盡同，它 常 以 r 現代精靈說」

( m o d e r n  spiritualism ) 來與古代文化常見  

的通靈學分別出來。在 近 代 ，這一派的思想 

和 t r為體系由卡迪（Allan Kardec, 1803 ~  

69 ) 推 動 。3.就一般的角度而言，精靈說其 

實 就 是 通 靈 術 、降 神 說 ，或 招 魂 衛  

( spiritism ) 的 總 稱 ，主要是解釋如妖怪、 

隔感透視、關亡扶a —類靈妙的精神現象； 

主張有一種精靈能離肉身而存在，而此精靈 

能在人間施行奇異作用。這種思想遍存於古 

今中外的文化。4.就宗敎角度而言，它亦指 

信仰精靈而崇拜它的宗敎思想，與精靈論  

( A n i m i s m  )** 相 通 。

另 參 ：精靈論 （A n i m i s m  ) 。

參考書目

John Beattie and John Middleton, Spirit 

Mediumship and Society in Africa (1969)； Herbert 

Thurston, S.J., The Church and Spiritualism

(1933).

楊牧谷

S p iritu a lity靈修 生 活  「靈 修 J (或天

主敎稱之 r 神 修 」 ）是二十世紀最流行的詞 

語 之 一 ；這個源於天主敎的詞語，今天在更 

正敎內一點也不陌生。它在塞經內沒有一個 

相近的概念可資比較，就是在神學上也是到 

十八世紀才有比較具體的內容，那時耶穌會 

的 施 嘉 拉 馬 力 （Giovanni Scaramelli, 1687 

〜 1752 ) ’把 苦 修 （Asceticism )*及神秘主 

義 （Mysticism )*神學建立為靈修生活的一  

種科學，靈修生活便成為家喻戶曉的概念。

英 文 spirituality —詞也是一個含義不確 

定的詞語，不同的學者和傳統，有不同的用 

法 ；部分原因可能是屬靈生命本身也是非常 

複雜的。我們在這裡先作一個粗略的界定， 

然後以不同團體的靈修生活作例子說明，指 

出其中牽渉的問題。

基督敎的靈修生活，包括整個人與神的 

關 係 ，即那位透過聖經及耶穌基督傲示出來 

的 神 。這種關係始於創造 ( Creation )*，卻 

給 罪 （Sin ),破 壞 了 ，現在只能透過對耶穌  

基督的信心（Faith )*重 建 （參救恩，Salva- 

tion* ) 。基督徒靈性生活的標準，乃是承認 

耶穌是主，並且在心靈與生活上活出所承認 

的 信 仰 （林前十二  3 ) 。基督徒靈性生活的  

保 證 ，乃是信徒因奉行神的旨意而有聖靈的 

同 在 與 能 力 。耶穌曾論及這種生命的試驗  

是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 

們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三 3 4 、35 ;另參效 

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 。

當 然 ，靈修一詞本身是綜合性多於分析 

性 ，因為董經並不認為神人關係可以分作神 

聖和世俗的，宗敎和社會的等。近代更正敎 

圏子企圖把它合併在不同的神學體系內，同 

時亦看重它的實用性。

研究基督徒的靈修生活能使我們高瞻遠 

囑 ，不會限園於當下流行的做法。假如我們 

能熟悉不同模式及內容的靈修生活，能欣賞 

歷代以來古今中外聖徒的經驗，眼光就不會 

局限在自己敎會傳統的小天地當中。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基督敎靈修生活的 

模式大抵可分為東西兩大陣營，又或者說可 

以分為東正敎、天主敎和基督敎三大範圍。

研究靈修生活的敢發之一，是觀察敎義 

與 紀 律 ，以及禮儀與生活的結合。教義是指 

所相信 的 （關於自我、別 人 、世 界 ，以及超 

然 者 ）。紀 律 （Discipline )*則是關於權柄  

的來源、共同生活的結構，以及偏差行為的 

後果等。禮 俄 ( Liturgy )•是關於羣體敬拜與 

讚美的生活；音 樂 、禱 告 、聖禮以及敬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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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行為模式，對一個敬拜者的態度、行 

為與生活形式，都有很深遠的影響。生命是 

指使徒個別的生活形式，不僅在禱告、研讀 

及靈修上，也在工作、遊玩和社會生活上。 

當這四項因素揉合在一起，我們便可以從它 

呈現的基本模式，明白任何靈修生活。

有些學者認為敎義神學不僅塑造，也敎 

導 一 個 人 的 靈 修 生 活 （如 ： P o u r r a t和 

B o u y e r，參下面書目）；其他二十世紀的作 

者則認為，靈修生活能賦予神學模式與內容 

{ R. N. Flew, The Idea o f Perfection, L o n 

don, 1934; G. Wainwright, Doxology, L o n 

don, 1980 ) 。只要人能留意在聖經及現代文 

化 中 ，信仰與行為是互相影響的，就能欣賞 

不同模式的靈修生活。下面我們且舉三個靈 

修 生 活 的 典 範 作 解 釋 ：埃 及 的 安 東 尼  

( A n t o n y  of E g y p t  ) 、金 碧 士 （ T h o m a s  a 

K e m p i s  ) 和勞威廉（W .  L a w  )*。

埃及的安東尼（約 250 ~  350 ) 是基督 

敎第一位苦修士，也是修道院的始祖，他的 

靈修生活是本於耶穌一個命令：變賣一切來 

作 主 的門 徒（路 十 八 18 ~  24 ) 。他相信救 

睛的路是狹窄又艱難的（太 七 14 ) ，而獨身 

是比較符合保羅認為作門徒的最高理想（林 

前 七 8 ) 。此 外 ，安東尼奉行長時間的獨  

處 ，過極度簡撲的物質生活，並願意幫助那 

些來尋求指引的人。

金 碧 士 （ 1379/80 ~  1471 ) 深受一羣稱 

作 「共 同 生 活 弟 兄 派 」 （Brethren of the 

C o m m o n  Life ) 的 修 道 士 影 響 ；他的名著  

《效法基督》（The Im itation of C h ris t，黃培 

永 譯 ，晨 星 ， 分 作 四 卷 。卷一是  

「培靈之道」，勸勉信徒要多認識自己，同 

時要慢慢脫離世俗的價值觀。卷 二 是 r 論內 

心的生活」，敎導人藉黙想耶鮮受苦來作靈 

修 。卷 三 是 「論內心的安慰」，是一系列門 

徒與基督的對話錄，本段充滿對人性及基督 

敎心理學的書智，亦是本書歷代受歡迎的主 

因 。卷四是關於聖餐（Eucharist )•，特別強 

調要小心預備和守聖餐。

勞威廉是拒誓者（N o n j u r o r s，尤指不肯 

向威廉王起忠心誓之牧師，時為 1 6 8 8年 ）； 

早期的他認為，真正的基督敎是極度個人和 

絕 不 妥 協 的 ，他 的 《呼 召 過 聖 潔 生 活 〉

( Se rious C a ll to a D evout and H o ly 

L ife ，幸貞德譯，撒 糧 ，21986 )即強而有力 

地要人過一種完全道德的生活，每一個行動 

均需要以神得榮耀為目的。此書亦小心棟選 

一些人物來說明今天信徒應怎樣過生活，如 

每曰有節制的行為、謙卑和捨己等。可惜的 

是 ，好些本來可以讓神得榮耀的地方，都因 

羅威廉個人的緣故而大大受限制；他對學問 

抱著懷疑的態度，視休閒為怠慢，也認為文 

化太世俗。

另 參 ：安 立 甘 主 義 （Anglicanism ) ; 苦修 

主義與修道主義（Asceticism a n d  Monasti- 

cism ) ；東 正 敎 神 學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 腦 音 派 神 學 （Evangelical 

T h e o l o g y  ) ；信 義 宗 主 義 與 信 義 宗 神 學  

( Lutheranism an d Lutheran T h e o l o g y  ) ;  

門諾會神學（M e n n o n i t e  T h e o l o g y  ) ; 循道 

主 義 （M e t h o d i s m  ) ; 神 修 神 學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 ; 敬 虔 主 義 （Pietism ) ; 復原 

敎 ( Protestantism ) ; 宗 敎 經 驗 （Religious 

Experience ) ; 羅 '馬 夭 主 敎 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俄羅斯東正敎神學  

( Russia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J. Aumann, T. Hopko and D. G. Bloesch, 

C h ristia n  S p iritu a lity , E ast and W est (Chicago, IL,
1968)； L. Bouyer et al.,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

rituality, 3 vols. (London, 1963 ~ 6 9 ) ;傅士德著， 

《屬靈操練禮讚〉，周天和譯’福閱，1982 (R. J. Fos

ter, C e le b ra tio n  o f D is c ip lin e , N e w  York, 1978); C. 
Jones, G. Wainwright and E. Yarnold (eds.), The 
S tudy o f S p iritu a lity  (London, 1986); R. F. Love
lace, D ynam ics o f the S p iritu a l L ife  (Exeter, 1979)； 

P. Pourrat, C h ristia n  S p iritu a lity , 4 vols. (West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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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MD, 1953 〜 5); G. S. Wakefield (ed.), The 
W estm inster D ic tio n a ry o f C h ristia n  S p iritu a lity  
(Philadelphia, 1983) =  D ic tio n a ry o f C h ristia n  S p i
ritu a lity  (London, 1983).

T.R.A.

Spurgeon, Charles Haddon 司 布 真  

( 1834 -  92 ) 原 是浸信會牧師，生於 

埃 塞 克 斯 ( Essex  ) 一個公理宗的家庭，很 

年輕便有深刻突然的得救經驗，並要求洗  

禮 。在劍橋郡一段短暫卻十分成功的牧會事 

奉 後 ，便轉到倫敦新柏克街敎堂（N e w  P a r k  

Street Chapel ) 作 牧 師 ；稍後又再轉到大都 

市 會 堂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 ’好容 

納愈來愈多慕名聽他講道的人。他毎週均把 

講章出版（ 自 1 8 5 5年 起 ） ，他的名字因而遠 

近 皆 知 。這些講章在英國及美國均十分暢  

銷 ，賺得的金錢用來資助 1 8 5 6年成立的神學 

院 。他的講章充分表達他堅信的加爾文主義 

( Calvinism )* ’亦能顯出他福音派的特徵。

1 8 6 4 年 ，他 在 講 章 上 論 到 「洗禮  

( Bap tism  )•的重生」問 題 ，使他與主張嬰  

兒洗禮的人産生衝突，反對他的人亦包括一 

些福音派人士。後來自由神學（參神學的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Liberalism a n d  C o n  

servatism in Theol o g y *  ) 的勢力日漸坐大， 

他仍堅守合乎聖經的敎義。在他的宗派內， 

1887 ~  9 年 間 發 生 了 「降 格 」 事 論  

( ‘D o w n g r a d e’ controversy ) 【編 按 ：意思  

是不滿當代人不重視基督的神性，無疑是把 

祂降格，終於在 1 8 8 7年十月二十六日宣布退 

出浸信會聯會】。司布真一生著作極多（135 

本 書 ），均能顯出他深受十七世紀清敎神學 

( Puritan T h e o l o g y  )*的影響。他的書到今 

天仍然繼續印行，被人閱讀，對福音派世界 

的影響非常深遠。

參考書目

C. Carlile, C. H. S purgeon: An In te rp re ta 

tiv e  B iography (London, 1933); H. F. Colquitt, The 
S o te rio lo g y o f C harles Haddon S pu rg e o n ...(沒有 

出版的長篇論文，Ne w  College, Edinburgh, 1951);

I. H. Murray, The F orgotten Spurgeon (London, 
1966)； G. H. Pike, The L ife  and W ork o f C harles 
H addon S purgeon, 6 vols. (London, 1892 〜 3); H. 

Thielicke (ed.), E ncounter w ith  Spurgeon (Lon
don, 1964).

R.B.

s t a t e 國 家 從敎會成立之初，使面對敎 

會與國家這個問題：到底基督徒應怎樣了解 

地上暫時的權力？他與國家又應有怎樣的關 

係 ？因 著羅馬政府的 政治要求，以致耶穌  

( Jesus )•在伯 利恒 出生 ；祂一生的工作都  

是在動燈的政治，和強烈的民族意識下展開 

的 ，而這兩個因素對一個被侵占的國家來  

說 ，也是頗典型的；甚至祂後來被叙死，也 

是出於一個「世 俗 」的 權力。耶穌面對的問 

題 ，亦即是現代人所稱的 r 敎會與國家」的 

問 題 ，包括了祂需要面對的猶太人的宗敎勢 

力 ，和羅馬帝國在猶大地設立的政權。新約 

作者或直接或間接地，都對這些情況作出回 

應 。

有人問耶穌納税給該撒對遺是不對，耶 

穌 說 ：「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 

給 神 。」（太二十二 21 ) 這個回答其實頗為 

一 般 ，沒清楚指出它實際牽涉的是什麼。對 

保羅來說，羅馬政權是「出於神的。凡掌權 

的都是神所命的。所 以 ，抗拒掌權的就是抗 

拒神的命」（羅十三 1 、2 ) 。掌權者是「神 

的 用 人 ，是與你有益的」；同樣地，他也是 

「伸 冤 的 ，刑罰那作惡的」 （羅 十 三 4 ) ; 

彼得亦要求人順服掌權者及他的代表（彼前 

二 1 3 、 14 ) 。但後來的敢示錄卻說羅馬是  

r 巴比 倫 ，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 

« … …喝醉了聖徒的血」（啟十七 5 、6 ) ， 

她 傾 倒 之 日 ，也 是 敎 會 歡 呼 之 時 （十 A  

章 ）。保羅要以羅馬公民的身分上訴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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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二十五 1 1 ) ，卻申述基督徒的公民身分 

是在天上（脚 三 20 ) 0 同樣地，希伯來書指 

出 ，舊約的信心英雄不以地上的國度為家， 

乃是等待天上的家（來十一 1 5 、1 6 ) 。這些 

不同的塞經傳統，均能說明日後敎會發展出 

來的國家神學，並能幫助我們明白，為什麼 

他們會用舊約以色列及其君王的身分來申  

訴 。

但對現代基督徒來說，我們必須小心， 

不要把不適當的假設及期盼投射到這個發  

展 。除了少數例子外，近 代 之 「國家」是一 

個凡俗化（Secularized )*的 東 西 ；就算是在 

蘇格蘭及英國這些地方，敎會看似是屬於國 

家 建 制 的 一 部 分 ，國家仍是世俗及多元化  

的 。 r 敎 會 與 國 家 」一 語 ，對現代讀者來  

說 ，即暗示出二者是有衝突的—— 敎會是一 

個信仰羣體，其理想與希望都是本於終極及 

永能之神；國家卻是一個不信的羣體，其目 

標完全限围於時間，而體現目標之道，則是 

透 過 r 可能的藝術」。對這樣一個世俗化的 

羣 體 ，宗敎信仰只不過是一個意見，而權力 

機構只須小心椅聽就足夠了。

但在新約世界內，一個完全世俗化的國 

度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毎一個國家都是宗敎性  

的 ，是由某一個特別的宗敎傳統支持她的理 

想與目標。這種思想一直維持到近代都沒有 

改 變 ，特別對猶太人來說更是如此【編 按 ：中 

東回敎國家更然】；古代世界根本就沒有所謂 

世俗的國家。早期敎會面對羅馬世界時，其 

實是面封著一個宗敎體系，這正能解釋為什 

麼二者之間的衝突是那樣嚴董。與羅馬政府 

來 說 ，任何宗敎團體都可以接受，只要信眾 

不違反公眾道德，並且藉參與羅馬敬拜來表 

示效忠羅馬；但對基督徒來說，這與拜偶像 

無 異 ；羅馬政府則視基督徒的不參與為一種 

殺視的象徵。

敎會怎樣面對因此而引起的逼迫呢？基 

本上有兩條來自新約的神學路線。首 先 ，像 

保羅一 樣 ，肯定國家的權力，希望國家能容 

忍基督 敎，不強迫基督徒參加羅馬的宗敎。

他們因著相信一切暫時的權力皆源於祥，而 

基督徒要順服神，對神的順服就保證了對國 

家的 順服 ；換句話說，基督徒就是國家最好 

的公民。另外一條線則是從猶太人的敢示文 

學 （Apocalyptic Literature )* 入 手 ，包括了 

啟 示錄 。他們看羅馬帝國是邪惡的象徵，包 

含所有罪惡與拜偶像的事情。基督徒的目的 

不 是 與 世 界 修 睦 （參 復 和 論 ，Reconcilia- 

tion, the Doctrine of* ) ， 而 是 拘 道

( M a r t y r d o m  )*-----這是基督徒為基督的國

度來臨所作的準備，到 那 時 ，地上的國度就 

會永遠被推翻。

但在古代世界對國家那種宗敎特性的認 

識 ，亦能幫助我們明白為什麼羅馬與敎會之 

間的衝突是那樣嚴重。假如一個羅馬皇帝信 

了基督敎，以當時敎會還未有「世俗」一概 

念 ，而皇帝又想以基督敎向臣民表達他的信 

仰 ，敎會與國家的緊張關係就又告出現。君 

士坦丁在主後 3 1 2年加入基督敎，就是把敎 

會帶入了昔日羅馬異敎的地位。而中世紀基 

督敎國度 ( 參基督敎世界，C h r i s t e n d o m " ) 

的模式亦是這樣開創的；這就顯示中和、肯 

定世界的神學，勝過袍道的傳統。好些堅信 

後者的，如多豹徒派（Donatists )*則仍然拒 

絕 國 家 ，現在則把建制的敎會視為拜偶像以 

及邪惡的；而多數人就採納一種他世式的靈 

修 生 活 （Spirituality )*，如愈來愈壯大的苦 

修 （Asceticism )*運動便是。

在隨後的一千年，不管是在理想或是現 

實 ，敎會與國家的關係慢慢變得一致，亦即 

二者被等同了，這是當時歐洲社會的主流。 

在很多方面，中世紀的敎會就是國家：有一 

個協調的架構，單一的領袖（敎 宗 ），有效 

的行政體系，以及自己一套的律法。她有自 

己 的 法 庭 ，控制一切敎育和絕大部分的交  

通 ，以致一個世俗權力是否能維持，都要視 

乎它能否得到敎會的首肯。因此中世紀的歐 

洲事實上就是一個敎會國家（參神權政體， 

Theocracy* ) ，而敎會與國家的關係’基本 

上只是平信徒與敎廷權貴之間的一種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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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能在其中腫聚及使用權力。

從神學的角度來說，社會是一個金字塔 

形 式 的 權 力 架 構 ，敎 宗 （Pa p a c y  T 位於塔  

尖 ，因為他是神的代表，也是地上一切權柄 

的 來 源 ，包括屬靈與屬世的。國家就是一個 

宗敎的體制，為有效又團結的中世紀敎會所 

支 持 ；反 過 來 說 ，國家亦要保護敎會的團  

結 ，運用它屬世的權力對付一切異己和異  

端 ；這在今天可能會被視為迫害的行動，但 

在當時只不過是一種宗敎責任而已。

只要世浴權力仍然接納這樣的神學理  

據 ，以及隨之而來的終極制約—— 革除敎籍 

( E x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 這種中世紀的敎會  

與國家的模式就仍然維持下去。直到後來塔 

養起一種學術氣氛，人有空間質詢其間的關 

係 ，像後來文藝復與時期（參人文主義與基 

督 敎 ， H u m a n i s m  an d  Christianity* ) 那 

樣 ，二者的平衡才開始發生變化。就算是這 

樣 ，十 六 世 紀 的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 

亦只不過影響了二者的關係，不是改變了基 

本的概念。大多數的改敎家似乎都接受國家 

的宗敎特性，是他們在舊約可以找到充分理 

據 的 。至於改革敎會的法理基礎，他們就常 

從世俗的權力架構尋索。從另一個角度而  

言 ，皇室與市政府則需要一個神學理據拒絕 

敎宗干預。雙方的關係常會引到伊拉斯都主 

義 〔Erastianism"* ; 不 過 伊 拉 斯 都 （T h o m a s  

E r a s t u s， 1524 ~  8 3 ，支持慈運理的平信  

徒 ）卻反對海德堡的敎會長老有權開除敎  

制 ，而不需諮詢市議會〕，亦即主張敎會要完 

全順服國家，包括在信仰及紀律的問題上， 

英國就是一個例子。更正敎認為一個敬虔的 

執政者也是個蒙召的人，為的是在信仰羣體 

中立法和執法，因此改敎家的立場仍維持在 

君士坦丁的基礎上。比較激進的改敎家卻開 

始質 疑敎 會內的民事權力（參極端改敎運  

動 ，Reformation, Radical* ) ; 在英國清敎  

徒 （Puritans f 中 ，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例  

子 ；但重洗派 ( Anabaptists T 在與四世紀多 

納徒主義，相同的傳統下，堅持政敎嚴格分

離 ，以及加入敎會必須是出於自願的這個原 

則 。 一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的 敢 蒙 運 動  

( Enlightenment )*之 後 ，亦即政治家與敎  

會人士都承認國家是一個世俗的體制，人才 

廣泛接受敎會是一個自發的團體，是為宗敎 

目的而成立的，也不需從宗敎角度了解國  

家 。

不 過 ，上言之自發性也有問題，因為我 

們太過注意國家與教會的關係，而不是國家 

與國度的關係。耶穌基督的福音是關於上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可一 15 ) -----亦即

是神施行權力的地方，它至終的遠景是這世 

界和其上的國度，都要變成「我主和主基督 

的國度」（敢十一 15 ) ；這能提醒基督徒小 

心一種敎會與國家的神學，它會鼓勵敎會放 

棄監察世俗權力：神才是全人類的君王這原 

則是不能放棄的。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 

在神國未完全來到之際，人若要轉投在神的 

君 權 下 ，要歸向敎會，不是歸向國家。現在 

的情況與中世紀剛好逆轉過來，國家向敎會 

諸多要求。基督徒必須強調，基督對敎會的 

權柄是絕對不容妥協的，祂有完全的權柄要 

求敎會怎樣生活，而敎會也絕對需要去宣告 

國度的福音。

另 參 ：政 敎 關 係 （C h u r c h  an d  State ) ；敎 

會管理（C 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 。

參考書自

W. H, C. Frend’ M artyrdom  and P ersecution  
in  the E arly C hurch (Oxford, 1965); D. Sceats, 

'Q u id  Im p e ra to ri cum  E cclesia? The Contempo
rary Church and the Royal Supremacy', C hurch
man 93 (1979), pp. 306 ~  20; R. W. Southern, 

W estern S ocie ty and the C hurch in  the M idd le  
Ages (Harmondsworth, 1970); W. Ullmann, The 
M idd le  A ges (Harmondsworth, 1965); L. Verduin, 
The R eform ers and th e ir S te p ch ild re n (Exeter,
1964).

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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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upitz, J o h n 施 道 比 次 參奥古斯丁

主 義 ( Augustinianism ) 。

Stewardship管 家 職 分 管家職贷的原

理與恩典的概念是分不開的：什麼東西都是 

從 神來的，我們要為祂小心管理與使用。故 

此我們有大地的管家與福音的管家這兩種敎 

導 （參 J. G o e t z m a n n ,  T D N T  II, pp. 253 〜

6 ) ；此外亦有個人時間、金錢與恩賜之管家 

職 贷 ，亦有敎會及社會資源的管家載贷。與 

宣敎策略及支援等問題並列的，就是個人及 

羣 體 的 生 活 方 式 、公 平 的 工 價 、合理的價  

錢 、貧 窮 與 財 富 ( Poverty a n d  W e a l t h  )*， 

這一切或隱或顯，均與上帝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工 作 （W o r k  f  及自然界 （Nature T 

的神學有關。

以管家職贷連結神的創造和人的管理的 

思 想 ，可從東正敎神學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及西方一直到加爾文的思想內找 

得 到 。不過從現實的角度來說，較常見的是 

藉 「沿 理 」 （英 文 ：do m in i o n  ；創一 28 ) 

來剝削大地資源。但近年的國際意識有了明 

顯的轉向，人看見生態及政沿剝削的關係， 

並且看見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所謂 r 公 義 、 

參與及可維持的社會」，必須努力建立。在 

這方面的董要著作，包括華德與杜伯斯的《只 

有 一 個 地 球 》 （Barbara W a r d  a n d  R e n e  

Dubois, O n l y  O n e  Earth, Lo n d o n ,  1972 ) ， 

和布朗特報告書：《北 方 一 南 方 ：生存的方  

式》 （Brandt C o m m i s s i o n  Report, North- 

S o u t h  : A  P r o g r a m m e  for Survival, L o n 

don, 1980 ) ，特別關注敎會內外對消除軍備 

競賽及核子裝備所作的勞力 0 更近代的趨勢 

是特別關心人力資源董新贷佈的問題，這是 

敎會從個人、羣 體 ，以至國家的層面回應失 

業及工業社會的科技 « 變帶來新局面的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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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N . H .

Stoicism斯 多 亞 主 義 是 由 哲 諾

( Z e n o ，主 前 335 ~ 主 前 263 ) 所 創 。他在 

雅典一 r 斯多亞」 （s t o a意 即 「門 廊 」 ）授 

徒 ，日後他的學派即叫斯多亞學派。他的繼 

承人叫克里安提（C l e a n t h e s，主前 331 ~主  

前 232 ) ，給斯多亞派的神觀多加了個人的  

色 彩 ，他寫的 r 獻給宙斯之詩」 （‘H y m n  to 

Z e u s’ )使是個例子。但叫斯多亞派具有較完 

整的形式及較合邏輯的理據者，則是屈西坡 

( C h r y s i p p u s，約主前 280 〜主前 207 ) 。

我 們 可 稱 斯 多 亞 派 的 世 界 觀 為 惟 物  

( Materialistic )* 和 泛 神 論 （Pantheist )* 

的 。它認為物質有兩類：粗 糖 的 ，亦近乎我 

們一般所謂的物質；以及較為精細的，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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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氣 」或 「靈 」，遍存於一切實有之內。 

後者是管治及引導萬有的力量，與神紙相  

仿 ，因為它亦為萬有作預備，使我們這世界 

成 為 「一切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美好的」。 

人與字宙都是由這兩種物質造成。現今的世 

界由火而來，有一天亦要歸回火當中（世界 

大 火 災 ）；之 後 ，同一世界要從火中冒升， 

重 複 這 個 循 環 （「再 生 」， palingene-  

sia ) 。掌管整個過程的是一個理性的靈，而 

因為斯多亞派努力要從合乎理性的規則解釋 

真 相 ，以及為它的系統辯護，故此對邏輯學 

的發展頗有建樹。斯多亞派亦發展出寓意式 

的 解 釋 法 （參 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 ， 

透過這種解釋法把它的理論連結古典的神  

話 ；而它的哲學則為傳統宗敎提供解釋，包 

括占卜與星相學在內，而主要的解釋基礎， 

則是宇宙各現象的相互關聯。

斯多亞派最持久有效的影響力，並非來 

自它的泛神論或惟理主義，乃是它的道德敎 

訓和對生命的態度。它認為人生的目的乃是 

美 德 ，而呈現美德的方法是順著事物的本相 

生 活 。感情生活是不合理性亦不自然的，因 

此不受重視。人生惟一重要者惟有美德，因 

此人不要受外物的影響，特別是那些不在自 

己能力控制範圍之下的，乃要注意自己能控 

制的態度與性格。因為斯多亞派人士對預備 

有特殊的解釋，加上他們看萬事萬物皆在一 

個大循環內，往而復返，故此他們看一切都 

是早已注定的，人要順其自然地接受。人不 

能控制環境，但能控制自己看它們的角度。 

任何在美德之外的事理，都無關緊要。但晚 

期斯多亞倫理愈來愈注意在這些無關緊要的 

事物中，人究竟喜好什麼，不喜歡什麼。

這種倫理學上的改變，剛好配合了巴乃 

茨 （Panae t i u s，約 主 前 185 ~ 主 前 109 ) 的 

中段斯多亞主義的來臨；他特別注意政治理 

論 ，又較尊重人的感情和對藝術的需要，這 

是他要使斯多亞哲學能適應羅馬人而作出的 

改 動 。坡 西 多 紐 （P o s i d o n i u s，約 主 前 135 

~主 前 50 ) 進一步擴充斯多亞派，使它能包

括科學實驗在其中，並且透過宇宙各部分均 

互補互助的理論，特別指出世界上有不同的 

關 聯 ；他把字宙比作一個統一的活身體。晚 

期斯多亞派容讓靈魂的生命有較大的獨立， 

因而減弱了早期那種一元論。

羅馬的斯多亞派幾乎只關心倫理問題。 

辛 尼 加 （S e n e c a，約主後 1 〜 65 )把人敗壞 

的本性表露無遺，他的道德訓勉是古代哲學 

家中最近 似基 督敎 的 。魯 弗 斯 （M u s o n i u s  

R ufus ’主 後 30 ~  101 ) 和 伊 比 德 圖  

( Epictetus，主後 55 ~ 約 135 ) 用的語言更 

近 新 約 。到 了 馬 可 奥 熱 流 （M a r c u s  A u r e 

lius ，主 後 131 ~  80 ) ，一個內向、憂截卻 

傑出的人物，斯多亞哲學真可說是進入了黃 

金 時 期。自此之後，斯多亞派不再是以一個 

哲學學派出現；它當然沒有消失，其深入的 

道德書見已成了公產，是古代世界遺留給西 

方社會的一份寶貴遺產。

歷代以來許多人會經指出斯多亞派與新 

約之間的關係，舉 例 說 ，保羅在使徒行傳十 

七 2 8 就引用過哲諾的學生亞拉突（A r a t u s， 

約 主 前 3 1 5 〜主前 240 ) 的 話 ；新約很多詞 

語 均 常 見 於 斯 多 亞 學 派 的 作 品 ，如良知  

( Conscience f 、靈 、洛 格 斯 （L o g o s  )*、 

美 德 、自足、合理的事奉等。不過所謂相同 

者也只是字面意思而已，它們各有不同的世 

界 觀 作 背 景 。斯多亞派沒有一個有位格的  

神 ，沒有創造者，也沒有個人的永生或救讀 

者 。二者的關係雖然在倫理上最密切，但也 

有基本的分歧。斯多亞派要人待己如待人， 

基督敎則要我們待人如待己，它的動機是頗 

不 一樣的：斯多亞派是要人順著更高的自我 

生 活 ，基督敎則要人在生活上回應神的愛。

斯多亞在羅馬帝國巨大的影響力，必然 

包括 對第 一世 紀的 猶 太 哲學 家 （如 斐 羅 ， 

Philo* ) ，因此早期基督敎的倫理作品就難  

免不受它的影響了。舉 例 說 ，亞歷山太的革 

利免的《訓導師》（C l e m e n t  of Alexandria*, 

Paedagogus ) ; 而安波羅修的《論神職人員 

的責任》（A mb rose*, On the D uti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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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e rg y ) 更 是西 塞 羅 之 《論職任》（Cicero, 

On D uties ) 的基督敎版本。斯多亞派的人  

類 學 （A n throp ology f 深深影響著他提安  

( Tatian , 二 世 紀 ），而特士良的《論靈魂》 

( Tertullian*, On the S o u l) 比柏拉圖主義  

( Platonism T 的靈魂觀更「屬 物 」。

當基督徒把斯多亞思想融入了他們的作 

品 ，斯多亞派思想就成了基督敎傳統的一部 

分 。斯多亞學派有些思想曾在文藝復與及近 

代 早 期 再 受 人 注 意 ；如 他 們 說 ，人內心的  

「我 」是尊貴的，外界事物對它沒有影響這 

種 理 論 ，就一直受人歡迎。假如我們把道德 

與宗敎分開，斯多亞派說僅僅美德就足以使 

人 快 樂 ，這與現代人也是很有鼓勵。此 外 ， 

斯多亞派為自然宗敎提供不少眷見，而它的 

人 道 主 義 （參人文主義與基督敎，H u m a n -  

ism a n d  Christianity* ) 和普世精神 '更被吸 

納入基督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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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ra b o 斯特拉波（約主前 63 ~主 後

24 ) 希職地理及歷史學家，思想上屬斯多 

亞 派 ，其地理專著：《地理》至今仍存。

奥 古 斯 都 在 位 期 間 （主 前 27 ~ 主 後

14 ) ，我們透過斯特拉波的《地理》，得知希

腿與羅馬人所住之地和所過的生活。新約時 

代的名城，經過二千年的搶海桑田，自然不 

能憑現在的情況來想像；斯特拉波的作品即 

為我們保留了一個可靠的記錄。不單如此， 

斯特拉波喜歡引經據典，因此我們亦能間接 

透 過 他 的 作 品 ，略窺昔日較專門的知識世  

界 。今天學者要研究新約書信（包括啟示錄 

頭三章的七封書信），很少會不提及和引用 

他的作品《地理》。

《地理》一書在古代學術界反而不甚受董 

視 ，但到了拜占庭期間，就出現不少抄本。 

約 在 1 4 6 9年 ，我們開始看見它的拉丁譯本出 

現於歐洲（在羅馬出版）。1 5 1 6年的阿爾丁 

版 本 （Aldine ) 所根據的抄本素質甚低，而 

第一個批判本出自逝所本（I. C a s a u b o n  ) ， 

先 是 1 5 8 7年 ，然 後 是 1 6 2 0年 ；克藍馬經過 

仔 細 廣 定 ，出版了三冊的分析本 ( 1844 ~  

52 ) 。英文版本仍然以鍾斯的版本為準：H. 

L. Jones, The G eography of Strabo, 8 vols.

( L o e b  Library, 1917 ~  32 ) °

楊牧谷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史特勞斯  

(1808 ~  74) 生 於 德 國 南 部 符 騰 堡  

( Wiirttemberg ) 的 路 德 維 希 堡  

( L u d w i g s b u r g  ) ，後在杜平根受業於包琪  

( Ferdinand Christian B a u r  ) 門 下 （參社平 

根 學 派 ，T u b i n g e n  School* ) ；後在柏林深 

造 ，然後再返回社平根的神學系執敎；令他 

名 重 一 時 的 《耶 穌 生 平 》 ( The L ife  of 

Jesus ) ，就是在這裡寫成的。此書第一版 

在 1 8 3 5年 出 版 ；此亦是用歷史批判的角度研 

究 新 約 的 開 始 （參 聖 經 批 判 學 ， Biblical 

Criticism* ) °

了解此書的要點，不在乎史特勞斯採用 

了 黑格 爾 （Hegel )•的 思 想 ，而是他那種非 

神 績 、非超自然的前設。直到死時，史特勞 

斯一直否認一個旣超越又具位格的神，由此 

可以合理推斷出神績是不可能的，而新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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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神睛故事亦因此必然是不足信的。故此 

他認為福音書是虛構的，全是為了要證明耶 

穌是彌賽亞而社撰出來。假如說有預言提到 

彌賽亞要叫瞎子得見、死人復活，那麼這一 

類神睛就一定是門徒為要證明耶穌已成就此 

等預言而虛構出來。假如說以諾和以利亞均 

已被提到天上，那麼耶穌自然也要被提到天 

上 。福音書的故事反映出門徒的確是創造神 

話 的 高 手 ，他們對舊約的期望實在太過敬  

虔 。以 神 話 （M y t h  )*来看待福音故事，在 

史特勞斯之前亦有人如此行，但他卻是第一 

個貫徹始終地以此解釋新約毎一部分，這一 

切與黑格爾的哲學都沒有必要的關係；只有 

在後期他想重建基督敎，才借助了黑格爾的 

哲 學 ：耶穌代表了那位體現在人類中的絕對 

者 。

因為史特勞斯繼續攻擊基督敎，他終於 

被醉退神學院的敎席；1 8 3 9年有人提名他任 

蘇黎世大學神學系敎授，可惜未能成功。史 

特勞斯以寫歷史傳記度其餘生，有時則略探 

神學問 題 。 1 8 6 4年 ，他 董 訂 舊 作 ，改名為 

《為德國人寫的耶穌生平》（L ife  of Jesus  

for the Germ an Peop le ) 。 1872 年他出版 

了 最 後 一 本 書 ：《舊 的 信 仰 和 新 的 信 仰 》 

( The O ld  Faith and the N e w ) ; 在此  

書 ，他接受科學的惟物論，否認有死後的生 

命 ，並且是第一個神學家大力支持達爾文的 

進化論。

無可置疑，史特勞斯是十九世紀最重要 

的神學家之一，他的《耶穌生平》為 整 個 「歷 

史耶鮮」的追尋掀起序幕，並且開創了以批 

判角度研究新約的來源。不過在整個神學及 

敎會世界內，不分德國內外，人都視史特勞 

斯為攻擊聖經的領袖。

另 參 ：歷 史 耶 穌 的 追 尋 （Historical Jesus, 

Qu est for ) 。

參考書目

R. S. Cromwell, D avid F rie d rich  S trauss and

h is P lace in  M odern Thought (Fairlawn, NJ, 1974)； 
H. Frei, ‘David Friedrich Strauss’，in N. Smart e t 
a l. (eds.), N ineteenth  C entury R e lig io u s Thought 
in  the  W est (Cambridge, 1985), vol. 1’ ch. 7; H. 
Harris, D avid F rie d rich  S trauss and h is Theology 
(Edinburgh, 1982).

H.H.

Strong, Augustus Hopkins 史 特 朗  

(1836 ~  1921) 浸信會牧師、神學家

和神學院敎授。他的出生、離世以及事奉的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是 在 紐 約 的 羅 切 斯 特  

( Rochester ) 。史特朗從耶魯大學獲得文學 

士 （ 1857 ) ； 1 8 5 9年從羅切斯特神學院畢  

業 ；然 後 1859 ~  6 0 在柏林深造。自 1861 ~

5 年在麻省的黑弗里爾（Haverhill ) 任第一 

浸信會牧師；1865 ~ 7 2 年轉到俄袁俄的第 

一浸信會。從 1872 ~  1 9 1 2年 ，他是羅切斯 

特神學院的院長和神學敎授；1912 ~  2 1 年 

則任榮譽院長。

史特朗成熟的肿學思想，反映在《基督在 

創 造 及 倫 理 一 元 論 》 ( C hrist in  C reation  

and E th ica l Monism  ) ，和 1907 年版的《系 

統神學 》（System atic Theology ’蕭維元  

譯 ，浸 信 會 ，21973 ) 。他努力要把傳統的  

正統主義放在加爾文主義 （Calvinism )*的 

框框解 釋；但同一時間，他亦採用進化論及 

聖 經 高 等 批 評 （參聖 經 批 判 學 ， Biblical 

Criticism* ) 的技巧。使他能保持這種張力關 

係 的 ，是基督在創造界重要的臨在。他的創 

造 論 、照 管說 、啟 示 、罪 論 、神的公義、救 

讀論和宣敎論，全是本此原則寫的。

另 參 ：美 南 浸 信 會 神 學 ( Southern Baptist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C. F. H. Henry, P ersonal Idea lism  and 
S trong 's Theology (Wheaton, IL, 1951); G. W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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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gustus H. S trong and the  D ilem m a o f H is to ric a l
C onsciousness (Macon, GA, 1985).

T.J.N.

S truc tu ra lism 結 構 主 義 結構主義一

詞 ，原 是 指 法 國 語 言 哲 學 家 索 緒 爾  

(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 ~  1913 ) 出 

版的《普通語言學敎程》 ( Cours de lin g u is

tic  genera te ) 所引起的一種哲學思潮。索 

緒爾及他的跟隨者說，語言能顯出某種普世 

的 模 式 或 結 構 ，能反映人頭腦內的普世秩  

序 。他由此而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一切教述 

體 ，特別是那些不刻意創作的，或 「民 俗 」 

文 學 ，均 能 反 映 出 某 些 潜 藏 的 r 深層結  

構 」，而社會意識正是這樣得到控制。

塞經研究

雖然大多數法國結構主義者都與原始神論的 

興趣高於聖經研究，但他們的研究成果卻引 

起了聖經學者的與趣；雖然引起聖經學者與 

趣的是結構主義的方法，而不是它的哲學思 

想 。這些研究的通稱是「結清分析」，它是 

一個含義相當廣的詞語，泛稱一切從「共時 

態 」 （s y n c hronic，指一切關係皆需從經文  

本 身 尋 找 ）， 而 不 是 「歷 時 態 」

( diachronic，指一切關係皆從經文不同之  

發展階段尋找意義）研究聖經的進路，像傳 

統 的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那 

樣 。

我們必須分辨不同的結構主義者，真的 

結構主義者常會因特別的哲學取向，而否認 

歷史可以賦予任何意義，他們與二十世紀末 

許多以結構主義的方法研究聖經的人不同。 

極少璧經學者會否定歷史的意義；今天最具 

影響力的學者，是嘗試在共時態的方法外， 

加上歷時態的方法來研究。

結 構 主 義 ，一 般 也 稱 「符 號 學 」

( semiology ) ，它另一個關心的問題，是要 

找 出 「由經文到讀者」之間的有效因素，不

像傳統聖經批判學那樣，關心的是「由作者 

到經文」的關係。結構主義者相信，社會思 

想的結構不僅見於昔日的神話，後來接受這 

信息之社羣的「深層結構」也是重要的。因 

此人若要尋找一幅完整的語言圖畫，就要先 

明白本來的神話結構，跟著是接受此信息之 

社 會 結構，比較二者，然後在其發現中重塑 

神話的發展歷程。

方法

真正的結構主義者的目標，不在顯露經文的 

意 義 ，乃在反映出那個能超越時間和環境的 

深層結構，從而傳遞一套符號和無時間性的 

結構或意義。這就使結構主義者（與 「結構 

分 析 」的聖經學者不同）寧願選擇研究 r 神 

話 」 （M y t h  )•，多於歷史敛述；這也能解釋 

為什麼他們當中有些人會用古古怪怪的方法 

研究聖經。

李 維 . 史 特 勞 斯 （Claude Levi- 

S t r a u s s，1 9 0 8年 生 ) 就是這麼一個結構主  

義 者 ，他把一個文化內所有的神話放在一  

起 ，在這些經文中發現「基本神話的不同版 

本 」，把每一個故事的事件變成一些簡單的 

短 句 ， 他 稱 之 為 「神 話 主 題 」

( m y t h e m e s  ) 。他再把神話主題放在一起； 

由 此 ，一個完整的「實有觀」便呈現了（ C. 

Levi-Strauss, '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in S truc tu ra l Anthropology, E T ,  

G a r d e n  City, N Y ,  1963 ) 。把 李 維 . 史特勞 

斯的方法用在聖經研究的有利奇（E d m u n d  

L e a c h  > 1 9 1 0年 生 ），他讓人看到聖經在一 

個真的結構主義者的眼中是怎麼一回事：《作 

為神話的創世記與其他文章》（Genesis as 

M yth and O the r Essays, London, 1969 ) ， 

它一連串的文章均足以說明，為什麼聖經學 

者會拒絕一個純粹的結構主義。

假如我們返回較傳統的聖經研究，成果 

就 不 能 小 觀 。利 奇 首 先 提 出 批 判 〔Leach, 

‘S o m e  C o m m e n t s  o n  Structural Analysis 

a n d  Biblical Studies', Supplem ents to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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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Congress V o l u m e ,  Uppsala, 1971 ), 

Leiden, 1972, pp. 129 ~  42; 'Structural 

Analysis; Is it D o n e  with Mirrors?' In te r

p reta tion 28, 1974, pp. 165 ~  81〕，跟著卡 

萊 （R. C. Culley )亦用結構分析的方法研究 

聖經不同的經文，卻清楚顧出他的方法和哲 

學 ，與真正的結構主義者是很不一樣的（參 

Culley, S tud ies in  the S truc tu re  of H e

b rew  Narrative, Philadelphia, a n d  M i s 

soula, M T ,  1976 ) °

其他聖經學者亦有用這種方法研究聖  

經 ，但絕大多數均會與法國結構主義者的前 

設及方法劃淸界線。其中有些作品可能只是 

從歷史轉移到內在結構的研究而已。不過這 

種新方法已經為研經帶來新亮光。起碼說 

來 ，它叫我們再度重視經文本身，而不是一 

些所謂重建的經文，這與現代研經界實在是 

一項不容忽視的貢獻。

另 參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 ; 

聖經神學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C. E. Armerding, The O ld Testam ent and C ri- 
tic ism  (Grand Rapids, MI, 1983); J. W. Rogerson, 

M yth in  O ld Testam ent In te rp re ta tio n  (Berlin and 

N e w  York, 1974).

C.E.A.

Sublapsarianism 堕 落 後 說 參預定論

( Predestination ) 。

Subordinationism 次 位 論 參三位一體

( Trinity ) °

Substance贸 質 或 本 質 這是基督敎描

述神客觀之實有最常用的詞語。嚴格來說 ，

英文實質或本質一詞：s u b s t a n c e，來自拉 

丁 文 的 sub s ta n tia，而拉丁文又譯自希職文 

的 h yp o s ta s is ,(位 格 ）；希膜文那個詞語  

的 意 思 ，是 指 「能採取行動的客觀實有」。 

不過希騰神學本於俄利根（Origen f 的思想 

而 說 ，神 有 三 個 hypostaseis ’這就叫人感  

到 混 亂 。波 提 亞 的 希 拉 流 （Hilary of 

Poitiers )* 在《三一論》（D e Trin ita te ) 則以 

substantiae (複 數 ）來譯 hypostasis。

拉 丁 文 的 用 法 大 抵 與 特 土 良  

( TertuIIian f  相 同 ，他用的  substantia 與 

希騰 文 的 ous/'a ( 本 質 、本 體 ）是一樣 的 ， 

因 為他把 oi/s/'a等同了 hypostasis ’並以此 

來指神獨一和客觀的本體。因此在一片混»L 

的詞語後，其實亦揭示了人研究神學的不同 

方 法 ，就是人希望從神的一體明白三位一體 

( Trinity )*，而不是從三位一體明白祂的一 

體 。在 3 2 5 年 的 尼 西 亞 會 議 （參 會 議 ， 

Councils* ) ， 由 o u s ia 而 衍 變 出 來 的  

hom oousios，是用來表達聖子與聖父皆有同 

一的神聖地位，目的是表達聖子完全神性之 

本 質 （參三位一體 4 ) 。

在基督敎前期的哲學，ou s / a使已經是 

一個普遍使用的詞語，其含義大約等於現代 

之 「真實的東西」。不過哲學用語一般比較 

有 彈 性 ，雖 然 它 影 響 著 基 督 敎 的 思 想 ， 

o u s ia本身卻沒有單一又清楚的含義。基督 

徒基本上是本於聖經而肯定 ot/s/'a應該用來 

描 述 神 ，因 為聖經中的神自稱為 r 自有永 

有 」 （’I A m ',  ho On ；出 三 14 ; 另 參 A  

58 ) 。

某些基督敎神秘主義 ( Mysticism )*的 

傳 統 會 說 ，神的本質在一些意義下是可見  

的 ，但大多數神學家認為祂是任何受造物皆 

不 能 認 識 的 。大 馬 色 的 約 翰 （J o h n  of 

D a m a s c u s  ) * 說 神 的 屬 性 是 「無 始 」

( 'anarchy') 、非 受 造 、非 被 生 、永不滅  

亡 、永不朽壞、永 遠 、無 限 、無邊 陸、無所 

不 能 、單 純 、非 合 成 、無 形 體 、不 變 、不 

動 、不能被改變和不能被看見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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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名 單 為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所簡化和系統化。阿査那的神學 

變成西方有神論（T h e i s m  )•的基礎。整體地 

說 ，改敎家是接受他的，不過對於神本體的 

膽猜就不能苟同，反要敎會專注於從啟示認 

識 神 。

近代敎會對傳航論及神本質的那些語言 

及 方 法 ，均 有 嚴 厲 的 批 評 ，進 程 神 學  

(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特別指出傳統傳遞的 

神 太 過 靜 態 ；雖 然 維 克 多 林 ( Victorinus )* 

和他之後的奥古斯丁神學，都說神的本體就 

是 行 動 （es s e  =  m o ve ri) ° 進程神學跟隨 

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的 傳 統 ，企 

圖用哲學和科學的詞語解釋神的 o u s ia，可 

是卻不成功。假如今天我們仍要說及神的本 

體 ，就必須從聖經的亮光入手；那位自有永 

有 的 神 ，是不受任何哲學體系的解釋所限制 

的 。

參考書目

J. B. Cobb, A C h ristia n  N a tu ra l Theology (Phi- 
ladelphia, 1966); E. L. Mascall, The O penness o f 
B eing (London, 1971); A. Plantinga, Does God 
have a N ature? (Milwaukee, W I’ 1980); G. C. 

Stead, D ivin e  S ubstance (Oxford, 1977); R. Swin
burne, The C oherence o f Theism  (Oxford, 1977).

G  丄-B.

Substitution a n d  Representation 替 

代救讚論及代表論一般神學家都接受，

耶穌在祂成就的救續工作上，是作我們的代 

表 ；意思是祂的生命、死 亡 、復 活 ，及之後 

為我們獻上的禱告，都是為了我們的好處。 

祂的工作都是為了我們；不過聖經中有關基 

督代替的救贈，還有另一層面的意義，那就 

是到底神怎樣可以既保持公義，又能稱不敬 

虔 的 人 為義 （參 稱 義 ，Justification** ) ? 神 

的兒子代替我們接受審判，成了挽回祭，是 

這 樣 ，神才能接受罪人。當人發現基督就是

那個受苦的僕人，這個重點又再得到強調，

「祂 為 我 們 的過 犯受 害，為我們的罪擎 ®  

傷 」 （賽五十三 5 ) 。新約亦有雨段經文說 

到基督成了人的讀價。在可十 4 5 ，人子來要 

捨命作多人的睛價；提前二 6 說基督捨命作 

所有人的睛價（和合本作「萬 人 」，意即指 

所 有 人 ）；睛價一概念有極強的代讀、代表 

之意 義。同樣 地 ，把舊約代罪恙羊（利十六

8 ) 的記號加諸耶餘身上，意思亦是指代讀一 

方 面 （來九 7 、1 2 、28 ) 。

除了羅馬書外，這個代睛概念還有兩處 

基本的經文足以支持這觀點。保羅在林後五 

2 1說耶餘本是無罪的，但祂與罪人認同到一 

地 步 ，竟然為人成為罪。這裡要申明的，仍 

是同一的 r 代 替 」思 想 ，亦即是說，人不是 

本於祂是誰來對待祂，乃是本於我們是誰來 

動 待 祂 ，因此祂就成了我們的代替者。加三

1 3 亦是如此，保羅說基督為了g 教我們脫離 

律法的咒組，必須代表我們擔當我們本當忍 

受的罪咒。

反尉這種救讀概念的學者，大概本於三 

種理由。

1 . 戴 樂 （Vincent Taylor, 1887 〜 

1968 ) 認為保羅一直不肯用代替意義的前置 

詞 ，如 ant/，而是用代表意義的 h y p e r  (為 

了……緣 故 ），來解釋耶穌之死（他認為提 

前二 6 不是出於保羅）。不過有人已指出， 

rtyper有時的含義與anf/'是完全一樣的，特 

別在希羅希騰文；而羅三 2 5 是 與 hilastsrion 

同 用 （挽 回 祭 ，Propitiation** ) ，其含義明 

顯地是代替性的。

2 .陶 德 （C. H. D o d d  )*質疑神是不是可 

能有個人忿怒這概念，認為這與祂的愛有衝 

突 ；他認為神的忿怒只是人反叛神後不能避 

免的後果，故此他認為救讀的對象只是人及 

他 的 罪 ，卻 不 是 神 和 祂 的 忿 怒 。他把  

rt/'/asfSn'on 譯 作 除 罪 （expiation ) ，這是把 

重點放在罪及它對人的影響上，而不是像  

「挽回祭」，重點是在神的公義得著滿足。 

我們可以說，按聖經所說的忿怒，不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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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控制的怒氣，而是聖潔的愛與不潔的反 

應 。再 者 ，雖然忿怒可以是需要救睛的原  

因 ，但它的基礎卻是愛。神不僅採取主動對 

付 罪 （讀 罪 ），還為我們除去欄阻，使我們 

能與公義的神同在（挽 回 祭 ）；故此在神那 

裡 ，愛與忿怒並不是不相容的。

3.賞罰交換的問題：亦即是某人為了我 

們復和的緣故，而要負起我們的責任，有學 

者認為這是不道德的。我們必須承認，有一 

個 時期 ，人把基督代替人受罪這事說得非常 

拙 劣 ，完全沒有奥秘的成分。不 過 ，基督這 

一部分的工作，亦可以說是神為我們成就了 

人自己永不可能完成的事。

基督為人睛罪，當然不只是客觀地替代 

罪 人 ，還有許多其他方面，不過這是 ®經作  

者使用的主題之一，能主觀地増加我們的安 

全 感 ，又能激勵我們敬拜。因為知道基督已 

在我們的位置上被定罪，以致我們能肯定自 

己不會再被定罪，這種信心能令基督徒謙卑 

下 來 ，深感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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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J.M.

S u ffe rin g 受 苦 凡 是 相 信 一 位 無 所 不 能

又全然是愛的神，受苦的事實，特別是那些 

無助及無辜的人受苦這事實，都會對他們構 

成一個真實的神學問題。蜜經很少把受苦當 

作 一 個 理 性 的 難 題 解 決 （參 神 義 論 ， 

Theodicy* ) 。創 世 記 —— 三 章 說 邪 惡  

( Evil )*藉 著 罪 （Sin )*進入 了 世 界 。第一 

宗苦難是感情上的，且是反叛的直接後果， 

隨此苦難而來的，就是神的咒組 ( 創 三 16 ~  

1 9 ) ，裡 面 羅 含 著 痛 苦 、辛 勞 和 死 亡  

( D e a t h  )*。雖然受苦是從罪 而來 （道德上 

的 刑惡 ），它本身卻不是道德的，而是屬物 

的 邪 惡 ，因為聖經常說神是叫人受苦的神  

( 如 ：書二十三 15 ；伯二 10 ：賽四十五 7 ： 

耶二十五 29 ;彌二 3 ) ，可能為的是刑罰個 

人或國家（歷史上及末世論上），或為要管 

敎祂的子民〔參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 ; 歷 

史 （History )* ；神 的 審 判 （J u d g m e n t  of 

G o d  )*〕。

聖經不多討論一般人的受苦，但神子民 

的受苦就頗費筆墨，而苦難神學都是本於此 

發展的。因著摩西之盟約（C o v e n a n t  )*的特 

性 ，舊約對苦難的態度是頗為反面的，因為 

它對守約的以色列人應許健康、豊盛與成  

功 ，對 不 守 約 的 就 有 不 同 的 苦 難 、刑罰 

( 如 ：出十五 2 5 、2 6 ，二十 三 2 5 、26 ；利 

二 十 六 ；申 二 十 八 ~三 十 ） 。摩西之約那種 

羣體和屬物的特性，令它的祝福與咒 la有一 

種特別的意義，與那些非因忠心守約而有繁 

盛 ，非因違約而受苦難的情況分別出來。故 

此 ，人若因不守約而招來苦難，這種苦難就 

沒有什麼奥秘可言。但縱使禍福來由在舊約 

再清楚不過，但是在以色列人中，惡人卻常 

享 亨 通 ，而義人卻要吃苦，那就不能不令人 

問 到 神 的 目 的 了 （如 ：詩 三 十 七 ，七十  

三 ） 。神對一個背叛的國度常會延遲施罰， 

但到時候滿足，惡人和義人卻會遭受同一禍 

害 ；這 樣 ，人就難免感到無助和沮喪（如 ： 

詩四十四 ） 。

就是在全國都守約的時候，神的子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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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罪人，因此仍然可以從苦難得懷淨之福 

( 參 紀 律 ，Discipline"") 。神告訴 亞 伯拉  

罕 ，他的後裔要在埃及寄居一段日子，那是 

他們受操練的時候（創 十 五 13 ~  1 6 ，另參 

五 1 5 ，二十六 5 〜 9 ) 。摩西提醒以色列人 

神曾在囑野試懷他們，使他們謙卑下來，然 

後 摩西說：r 你當心裡思想，耶和華你神管 

敎 你 ，好像人管敎兒子一樣」 （申八 5 ; 另 

參 簌 三 11 ~  1 2 ，個別例子可參：詩九十四 

12 ；—— 九 6 7 、7 1 、75 ) 。

有些時候受苦的人會感到迷惑，因為他 

們無法解釋自己的苦難。舊約後來才慢慢發 

展出受苦是一個奥秘這種思想，這也是神的 

子民慢慢由短暫轉到永 t s ，屬物轉到屬靈的 

階 段 。就算是舊約中靈性最成熟的信徒，雖 

然他們知道主是他們至終的報酬，但是仍然 

看不出受苦有什麼值得與奮。只有那受苦的 

僕人從死裡復活了，他們才明白一切與祂同 

為 後嗣的，皆要與祂同受苦難，這樣才能與 

祂同得榮耀。

這種思想在耶穌時代並不是一般猶太人 

都 認識的，我們可以從一般人均視苦難為個 

人的罪的直接後果這點上看出來（如 ：路十 

三 1 ~  5 ; 約 九 1 ~  12 ) ;而耶穌的門徒一 

直不能明白祂救瞻事工的性質，亦可說明同 

一個道理（如 ：太十六 2 1 ，十 七 12 ;路十七

25 ； 二十二 15 ；約二 19 ~  22 ) 。在邪穌復 

活 後 ，祂的門徒才知道主為救睛而受苦是必 

須 的 ( 路 二 十 四 13 ~  35 ) 。一 經 醒 悟 ，祂 

的受苦反成了使徒傳福音的重點（如 ：徒二 

2 3 ，三 1 8 ，十 七 3 ，二 十 六 22 ~  23 ) ，也 

是使徒寫信給敎會最常見的重心（如 ：林前 

五 7 ；林後五 21 ；弗五 2 ；彼前一 10 ~  1 1 ，

二 1 9 ，三 18 ) 。舊約應許凡順服的皆必昌  

盛 ，基督卻因順從而受苦難（如 ：太 五 10 ~  

1 2 ，十 24 ~  25 ; 可 十 2 8 〜 30 ; 約十五  

20 ) ;使徒亦如此（如 ：徒十四 22 ；羅 八 17 

~  18 ：林後一 3 ~  7 ;徘一 29 ; 提後三 12 ； 

來十二  5 ~ 1 1 ;雅一  2 ~ 4 ; 彼 前 四 1 ~

2 、 12 ~  16 ) 。

基督徒受的苦大約可分兩類：1.苦難可 

以是恩典的直接結果；只有基督徒才能經歷 

內心靈與愁的爭戰，這是保羅在加五 1 7所描 

寫 的 ，也是羅七 14 ~  2 5 分享的個人見證。 

再 者 ，當基督徒為基督的緣故受苦，他們的 

經 歷 ，在原因與目的上皆有別於未得救之人 

的苦難。

2.基督徒亦分擔了墮落的世界中，因人 

性墮落而有的苦難。在 這 裡 ，基督徒與非基 

督徒的苦難是沒有兩樣的，他們亦可以因著 

自己的錯誤而受苦。他們同樣會經歷悲哀、 

貧 窮 、疾病與死亡。基督徒是在 （in ) 這些 

苦難中得極救，不 是 從 （fro m  ) 這些苦難獲 

救 脫 身 。基督徒與所有人同分擔苦難的經  

驗 ；最叫人驚說的是神能使用它，以及人對 

此的回應。來十二 5 要基督徒既不能不理會 

受苦的問題，又要他們不因苦難而沮喪，因 

為神的目的是要藉此試燥祂的兒女，使他們 

被燥 淨，得裝備，配為天國服役。

受苦的基督徒能夠得到支持，因為他知 

道基督不僅為祂的子民受苦，也與他們一起 

受 苦 （如 ：徒 九 4 〜 5 ; 林前十二  26 ~  

27 ) 。祂是他們的大祭司，能體恤他們的軟 

弱 （來 四 1 5 ，比較二 18 ) ，就如他們亦分擔 

了祂的苦難一樣（羅 A  17 ；林後一 5 ；來十 

三 13 ；彼前四 13 ) 。故此與基督同受苦難， 

使成了舆祂同得榮耀的必要條件（羅 A  16 ; 

參彼前一 16 ~  1 7 ，四 1 3 ，五 10 ) 。這是基 

督徒能在苦難中喜樂的原因（徒五 41 ；羅五 

3 ；帖前一 6 ;雅一 2 ) 。

基督徒若對苦難抱正確的態度，不僅他 

們的靈命會因此得以成長，與基督的交通更 

親 密 ，它本身也是一個見證—— 對毎一個受 

苦 者 ，是他自己的救恩；與未信的，是他們 

歸 信 的 機 會 ；對 其 他 基 督 徒 ，是他們的啟  

發 、鼓勵與安慰；對世界掌權者及惡魔，則 

是神自己深不可測的計畫。故此受苦能「結 

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來十二 11 ) 。基 

督徒能在受苦中得到聖靈的安慰，與他們能 

否 確 認 神 為 父 那 種 主 權 （參 神 的 主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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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ereignty of G o d *  ) 是相關的；祂是他們 

生命中形形色色的衝擊的最終因由，然而神 

最後卻會擦乾他們的眼涙（敢二十一 4 ) 。

在整個基督敎歷史上，人對苦難的目的 

有頗不一致的態度。新約說基督在一切事上 

都 是 信 徒 的 榜 樣 （徘 二 5 ) ，包括了受苦  

(彼前二 21 ；來十二 3 ；路 九 23 ) 。但是把 

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的原則用在 

受 苦 上 ，有一些困難。首 先 ，基督的苦難有 

救 騰 功 能 ，其 本 質 、程度與原因都是獨特  

的 ，不能重複。但在早期基督敎思想中，基 

督救購的苦難卻被看作只能免去信徒永遠滅 

亡的刑罰，信徒自己還要在此生滿足神各方 

面公義的要求（參補讀禮，P e n a n c e, ) 。到 

了中 世 紀 ，便 發 展 出 懷 獄 （Purgatory )*的 

敎 義 ，說要在此生後受苦補償。這種思想滋 

生出種種本於功德概念而來的神學，從而產 

生不同的自招苦難之行徑。整體上說，這趨 

勢已有減弱的跡象【編 按 ：人在受難節拿鞭子 

打 自 己 ，釘自己在十架字上，以及在耶路撒 

冷街頭抬一個旣大又沉重的十字架，都有相 

同的神學預設】。

今天敎會亦面對不同的越軌思想。進程 

神 學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認為人的苦難有 

助神向前發展。較正統的神學家則注意神在 

基督內所受的苦，如莫特曼的《被釘十字架的 

上帝》（Mo ltma nn*, The C ruc ified  G o d , 

道 風 山 ， 1994 ) ，以及北森和雄的《神之痛 

苦的神學》（K. Kitamori,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 1946; E T ,  R i c h m o n d ,  V A ,  

1965 ) 。這種新發展部分是受猶太人大屠殺 

( Holocaust )* 的 敢 迪 （參 U. Simon, A 

Theology of Auschw itz, London, 1967 ) 。

近代有些人所傳的福音，完全沒有空間 

留給苦難，他們不認為苦難是基督徒生命的 

一 部 分 。西方基要派信徒接受了宗敎多元  

化 ，加上物質主義和先進的醫療，慢慢已在 

心目中形成無痛苦的心態；亦即財富與健康 

都是神應賜予他們的，苦難非法閲進了他們 

安逸的生活（參 醫 治，Healing, ) 。對這一

切越軌的思想和行為，聖經的糾正就十分需 

要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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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W . A .

S u n d a y主 日 參安息日（S a b b a t h )

Supereroga tion分 外 功 行 參 功 德

( Merit ) °

S upe rna tu ra l超自然 我 們 所 說 的 「自

然 」或英文的 natural，在舊約聖經中沒有一 

個完全等同的詞語；同樣的，舊約也不認識 

有一種自然秩序是不可破壞，可以完全獨立 

於神之外存在的。我們這個世界的毎一方面 

都必須不斷依靠神來存在。我們所說的 r 自 

然 界 」 （Nature )*，在舊約則看作是;神在歷 

史 上 恩 典 的 照 管 （參 神 的 照 管 ， Pro- 

vidence* ) ; 是 神 引 導 四 季 轉 移 、雨水下  

降 ，和 青 草成 長（創 八 22 ；伯三十八 2 2 及 

下 ；詩六十五 9 及 下 ，一四七 8 及 下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下 ，我們不可能有超自然這觀  

念 ；意 思 是 說 ，不可能有一種闇入牢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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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因 果 互扣 的自然 秩序的 超自然 。「神 

廣 」（Miracle T 不是一種有「神的成因」的 

事 件 ，以 別於 「自然成因」的 事 件 ，它只不 

過更清楚 (有時是非常地)顯明神的能力；它是 

敢示神救睛的恩典與審判的一種 r 記號」。

我 們 一 方 面 承 受 了 希 腿 的 形 上 學  

( Metaphysics )*，另一方面因著神之「另類 

性 」（otherness) ，結果無可避免地分割了 

神 與 世 界 ，超 自 然 與 自 然 ，以及信心和理  

性 。在 牛 頓 ( N e w t o n  )*物理 的 思 想 裡 ，世 

界被視為一種密封的因果系統；在這系統  

內 ，一切超自然事件皆視為不法的閲入。透 

過自然神論（De i s m  T 把神從密封的自然界 

排 除 出 去 ， 或 透 過 萬 有 在 神 論  

( Panentheism  )*把 二者 等同 ，都是否定超  

自然界的思想，要化除聖經的神話（參化除 

祥 話 運 動 ，Demythologization"* ) ，以及否 

認今天仍可能有神廣。

r 超自然」一 詞 （除了流行語所謂的非 

比尋常之外），其實含有極強之二元論因素 

在 內 ；故此它既沒幫助，亦不合乎聖經，卻 

把聖經對一個超越遍在的神這概念分割了。 

聖經的神是一個旣守約，又按絕對的自由施 

恩的神。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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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er-S trife聖 餐 爭 辯 參 聖 餐

( Eucharist ) 。

Supralapsarianism 堕 落 前 論 參極端

加 爾 文 派 （Hyper-Calvinism ) ;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Suso ( Sus, Suse, Seuse ), Heinrich 

蘇 所 （約 1295 ~  1366 ) 與 艾 哈 特

( Eckhart )*和 陶 勒 （Tauler )*為同時代的

人 ，亦是德國最重要的三個神秘主義者。

蘇所出身於康士坦丁一個貴族家庭，十 

三歲即入道明會修道院受訓練，經過十五年 

才經歷了重要的屬靈改變，立志過刻苦的修 

士 生 活 。大 約 在 1322 ~ 5 年 間 ，他到科隆 

( C o logne  ) 跟隨艾哈特讀書，深深被他吸 

引 。但此時艾哈特正被指控傳授異端，蘇所 

挺身為恩師辯護，結果惹怒權貴，禁止他敎 

授神學。

蘇所刻意追求的，是內心與神契合的經 

驗 ’他一度認為 r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 

人 神 聯 合 的 途 徑 ，因此穿一件有尖釘的衣  

裳 ，又戴一個佈滿尖釘的十字架在身上；他 

實行苦修主義直到四十歳，才發現它是無效 

的 ，而日 漸衰 殘 的 身 體 ，亦使他不得不放  

棄 。他開始多用時間講道、寫作和作屬靈導 

師 ，活動範圍遍及瑞士和萊茵河上流，是女 

修院最想請來施敎的人物之一，特別是道明 

會一派 °

在 1348 ~ 6 6 年 間 ，他返回道明會在烏 

爾 海 ( U l m  ) 的 修 院 ，專心寫作，又把以前 

的 文 章 收 輯 成 書 ， 稱 作 《典 範 》 

( E xem p la r) 。這 個 集 子 共 分 四 部 分 ： 1. 

蘇 所 生 平 ( V ita ) ； 2 .《永 S 智慧的小冊》 

( Das BQchlein d e r ew igen W e ishe it ’ 約 

1 3 2 8年寫成 ）；3.《真理小冊》( Das Buch- 

le in  d e r W ahrhe lt ’ 寫於  1327 ) ； 4. 《信 

札》。此集子立刻成為德國神秘主義的經典， 

在 十 四 、十五世紀流傳甚廣，忠實讀者包括 

寫 《效法基督》的 金 碧 士 （ T h o m a s  a K e m -  

pis ) 。

蘇所是一個很能表達自己隱秘經驗，又 

以讀者的角度來寫的作者，因此他的書內到 

處閃耀著最深還之經驗的亮光，是他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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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的活動」的 記 錄 ；他也不愛搬弄大道 

理 ，《永 ® 智慧的小冊》提 供 的 ，都是實際的 

黙想進路，最後還附上一百則思想基督苦難 

的文字。但他的文章不是愁眉苦臉的，而是 

透著一份深沉的滿足感與喜樂，同時對人間 

的苦楚又表達出真載的同情。

與當代流行的敬虔生活不一樣的是，他 

認為圖像對人親近神的幫助不大，他其中一 

個出名的門徒，就是為他寫傳記的史他該爾 

( Elsbeth Sta g e l，約 1300 〜 60 ) ，他勸她 

說 ：「圖像是初學者喜愛的，你要越過圖像 

給你安慰的階段。」因為任何圖像都是受造 

之 物 ，我們卻要追求「沒有圖像的異象」， 

浸淫在神純全的本體中，一種文哈特稱之為 

「絕對的無有」（nothingness ) ，也是近於 

老子所稱的「無 」（參道家與基督敎，Tao- 

ism an d Christianity* ) °

在追求神人契合的過程中，屬靈導師不 

是必須的，有時屬靈導師也必、須碱黙不言， 

好讓人能胎聽神藉基督對他發出的聲音；

「向受造界告別吧，將來你就讓問題繼續以 

問題的方式存在下去，你 R 管胎聽神要對你 

說的話便可以了」。

另 參 ：艾 哈 特 （Eckhart, C. Meister ) ; 神 

修 神 學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 ; 陶 勒  

( Tauler, Johannes ) 。

參考書自

J- M. Clark, L ittle  Book o f T ruth (London, 
1953); T. F. Knox, The L ife  o f Suso (London, 
1865); C. H. McKenna, O.P., L ittle  Book o f E te rn a l 
W isdom  (London, 1910)； G. Wehr, D eutsche Mys~ 
tik , G esta lten und Zeugnisses re lig io s e r 
E rfahrung von M e iste r E ckhart b is  zum  R eform a- 
tio n s z e it (1980).

楊牧谷

Swedenborgianism 瑞 典 堡 主 義 參

小敎派（Sects ) 。

Swiss Confession . 瑞 士 信 條 參信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 。

S ym b o l表記、象徵、信 條 表記就是

一個符號，具有表徵一切的特性，是用來代 

表 、指 示 或標 畫 出 某 些 事 物 ，有點像指路  

牌 。表記的功能是把一組意義提示出來，讓 

它以密集的形式呈現。表徵或符號有時亦有 

同樣的功能。

這是英文會稱信仰條文為 s y m b o l的原 

因 ；它以濃縮的方法，把一個信仰羣體的信 

仰撮述出來，並以它代表整個信仰的宣告。 

我們常拿表記與它所代表的比對，如表記與 

實 有 。若從新約最後敢示的局外點看，舊約 

時代一切事物皆是一個表記，預告那將要來 

到 的 ，就是在耶穌基督內的救恩，它在舊約 

時代已經具體而微地預表出來。

近代思想頗重視表記的研究。在心理學 

上 ，意識層的現象被視為較深層次的，亦是 

非理性力量的表記；此 外 ，經濟體系亦被視 

為階級鬥爭的表記；社會某一方面的特徵亦 

被解釋成該社會的精神。至於神學，我們亦 

有所謂 r 沒基礎的表記」，意思是指那些不 

能與表記分別的指渉；以及說到終極實有只 

能透過表記 表達 。按某些基督敎哲學家來  

說 ，表記只能用在受造界，不能與世界的指 

渉混為一談；因為世界對它的創造者來說， 

缺乏了那種自給自足的特性。

另 參 ：神學代模（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自

E. Bevan, Sym bolism  and B e lie f (London, 
1938)； F. W. Dillistone, C h ris tia n ity  and Sym bol
ism  (London, 1958); E. L. Mascall, The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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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ages (London, 1953); K. Rahner, ‘Theology of 
the Symbol’， T he o lo g ica l In ve stig a tio n s, vol. 4 

(London, 1966), pp. 221 〜 52.

R.D.K.

參考書目

H. Ringgren, ‘The Problems of Syncretism，，in 

S. Hartman, S yncretism  (Stockholm, 1969).

D.A.Hu.

S ym e o n西麵安

{ P s e u d o - )〕。

參偽馬加利〔Macarius

Synergism

( Will ) 。

神 人 合 作 說 參 意 志

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 新神學

家 西 麵 安 參東正敎神學（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

S y n o d 議 會 參會議（Councils

S ync re tism 混 合 主 義 這詞最早為蒲魯

他 克 （P l utarch，約 46 ~  1 1 9，希騰傳記家

與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所 用 ，指 克 里 特 島  

( Cretan ) 原本敵對鬥爭的勢力，能聯合在 

一起抵抗共同的仇敵。到了十七世紀，這詞 

是 描 寫 像 加 歷 斯 都 （G e o r g  Calixtus, 1586 

~  1 6 5 6，德國神學家）等企圖聯合更正敎各 

宗 派 的 思 想 。十九世紀則為宗敎歷史學派  

( History-of-Religions School f  所 用 ，指任 

何透過融合兩種或以上的宗敎而成的敎派。 

錫克敎是印度敎與回敎聯合而産生的，因此 

可以說是一種混合宗敎。此一學派的學者認 

為 ，舊約與新約亦是混合宗敎的産物—— 意 

指 ，舊約是巴比倫與希伯來宗敎混合產生的 

( H e r m a n n  Gunkel, 1862 ~  1932 ) ' 或緋  

尼基一迪南與希伯來宗敎的混種（Ivan En- 

gnell, 1906 ~  64 ) ；而新約宗敎則是希羅猶 

太敎與耶穌的原始宗敎混合而產生的（參布 

特 曼 ，B u l t m a n n *  ) 。但我們亦可用這詞描  

述一個宗敎從另一宗敎取材，而其結果又不 

會改變它自己本質的過程。不 過 ，定義若是 

這様寬闇，就不知道到底是否還有意義，因 

為這樣一來，差不多所有宗敎都可稱作混合 

宗敎了。

Syriac Christian Theology 叙 利 亞 基

督 敎 神 學 羅馬時代的敛利亞，是個幅員廣 

關的地方，以安提阿為中心，而遠及美索不 

達 米 亞 。大部分地匿的人都是雙語的，即希 

職語和亞蘭之地方語言，而欽利亞文則是東 

部的方言，主要流行於美索不達米亞以北的 

埃 澤 薩 ( Edessa ) 和尼西比斯（Nisibis ) 。 

它與亞蘭其他方言的分別，是在書寫上略有 

不 同 ，不然就是大體一致的。對好些敏利亞 

文作者來說，那還是他們惟一的語言。

敛利亞與巴勒斯坦為鄰（從廣義而言， 

敛利亞其實包括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之 

外最多猶太人聚居之地。為此緣故，也因為 

亞蘭文是他們共用的語言，救利亞基督敎與 

巴勒斯坦基督敎及猶太敎的關係，就異常密 

切 了 （有些學者認為昆蘭社團的愛色尼猶太 

敎 ，對早期欽利亞基督敎的影響亦不可忽  

略 ）。大多數早期巴勒斯坦地及西欽利亞的 

基督敎作品，都是用希應文寫成的，它們均 

有相當明顯的閃族文化的標記(參安提阿學 

派 ，Antiochene Schoc>r .); 然而這些標記 

自然地是在以敛利亞的閃族語言來寫的作品 

最為明顯。敛利亞基督敎的影響力，亦見於 

早 期 亞 美 尼 亞 （Ar m e n i a  ) 和 格 魯 吉 亞  

( G e o r g i a，二者皆為前蘇聯之成員）的基 

督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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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經 之 古 教 利 亞 文 譯 本 叫 「別 西 大 」

( P esh itta，意 即 「簡 S 」），很可能是源  

自 五經 的「他 爾 根 」 （T a r g u m ，舊約亞蘭  

文 註 釋 ），是為主後一世紀阪依猶太敎的阿  

迪亞貝納 ( A d i ab e n e ) 國預備的；不過歷代 

志上下據說也是猶太人譯的，而其他的舊約 

譯本及全部新約，則是基督徒譯的。正典的 

舊 約 書 卷 和 德 訓 篇 （Ecclesia sticus，次 

經 ），是從希伯來文譯過來，其他次經書卷 

則是從希騰文譯過來，也是較為後期的。比 

別西大更古的，是福音書譯本，但最古的則 

是《四福音合參》（D i3 t6ssa ron，此詞之原意 

是 「和 諧 」），是 他 提 安 （T a t i a n，約活躍 

於 150 ~  7 2 年 ）所 編 ，以法違（E p h r a i m， 

約 306 ~  73 ) 曾為它寫了一本至今仍存的頗 

詳細的註釋。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在敛利亞十 

分 活 躍，有些最古的敏利亞基督徒文學便具 

有不同程度的諾斯底主義色彩，其中以《所羅 

門頌歌〉（O des of So lom on，可能是譯自  

希 騰 文 ），和 《多馬 行 傳 》（/Acte of Tho

mas ) 最為顯著。正統敛利亞文學自四世紀 

便流傳下來，阿弗拉哈特（A p h r a h a t，活躍 

於 330 ~  5 0 年 ）是 二 十 二 本 《說 明 》 

( D em onstra tions，關乎聖經及敎會的垣文 

章 ）的 作 者 ，和以法蓮都來自同一時代。以 

法蓮寫了許多聖經註釋書和其他引起爭論的 

作 品 ，但他為後人紀念的身分，則是詩人和 

聖詩作者。他的聖詩具有很濃厚的神學及靈 

修 內 容 ；他 又 十 分 主 張 苦 修 主 義  

( Asceticism f 。自很早期開始，敛利亞基  

督敎使具有強烈的苦修主義傾向，甚至以守 

獨身為洗禮的條件，而 馬 吉 安 （M a r c i o n  )* 

的敎導在當時亦甚受歡迎。

自五世紀之淫斯多留（Nestorius )*主義 

和基督一性說（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的爭辯以 

降 ，說救利亞文的基督敎大體上便與普世基 

督徒團體分割，不過敛利亞基督敎仍保留著 

許多古基督敎遺風；淫斯多留的禮儀《阿戴與 

馬利》（A dda i and M a ri > 傳說中埃澤薩的

使 徒 ），是聖餐禮儀早期發展的重要佐證。 

參考書目

S. P. Brock, The H arp o f the S p irit [Ephraim 
十八首詩英譯〕（London, 1983); J. Neusner, A phra
h a t and Judaism  (Leiden, 1971); I. Ortiz de Urbi

na, P atro tog ia  S yriaca (Rome, 1965); R. Murray, 
Sym bols o f C hurch and K ingdom  (Cambridge, 

1975); Ephraim and Aphrahat 作品選集， tr. J. 

Gwynn, in NPNF.
R.T.B.

Systematic T h e o lo g y系 統 神 學 是認

識神之科學的其中一分支，有兩個預設：1. 

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是有思想的，在回應 

神對人的啟示上，必須使用理性明白神；2. 

按 「聖 經 之 類 比 」，聖經不單曉論神之特  

性 ，及祂在耶解基督內賜恩的目的，而且在 

神的啟示中是和諧及前後一致的。

系統神學家用的方法，是把聖經不同層 

面及重點的敎訓，按主題組織起來，並且在 

傳遞神話語的過程中顧出它的內在關聯。這 

方面的神學（T h e o l o g y  )*工 夫 ，主要是看釋 

經 研 究 怎 樣 發 掘 經 文 的 意 思 ，聖經神學  

(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怎樣掌握某些主題在 

歷史及救讀過 程中 的位置，以及歷史神學  

( Historical T h e o l o g y  )*如何明白真理元素 

得 以 組 織 成 敎 義 ，和 它 們 後來 的發展。因 

此 ，系統神學在浩翁的神學知識中，要與別 

科一起尋索，而神學家更要以謙卑的心、禱 

告 的 靈 ，同 服 於聖經 的權柄，以建造這學  

問 。

系統神學的果子，無可避免地會反映出 

羣體的文化精神，以及敎會所面對的問題。 

但系統神學家亦必須與普世敎會保持對話， 

承認敎會是受聖經之外的事物影響，這樣才 

能寫出忠於聖經又持平的系統神學。即使如 

此 ，我們的系統神學仍然有錯誤的可能——  

只有舊、新約聖經才是信仰與行為惟一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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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標 準 。

T . W J . M

Systematic Theology, History of 系統

神 學 歷 史 系 統 神 學 是 把 神 學 原 則 與 信 仰 整  

理 成 一 個 協 調 的 整 體 ，以 致 每 一 部 分 與 另 一  

部 分 均 顯 出 是 相 互 影 響 、互 相 關 聯 （參 系 統  

神 學 ，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  ) ' 而 系 統 神  

學 歷 史 則 是 關 乎 這 學 科 的 發 展 。基 督 徒 一 直  

都 知 道 ，聖 經 並 不 是 一 本 系 統 神 學 書 ，但 神  

只 有 一 位 ，而 祂 在 成 就 其 救 讀 大 計 時 又 是 前  

後 一 致 的 ，這 就 等 於 說 祂 的 啟 示 可 以 整 理 成  

系 統 神 學 了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說 ，經 驗 告 訴 我  

們 不 同 的 系 統 神 學 是 可 能 的 ，而 此 科 的 大 師  

級 人 物 曾 把 他 們 的 神 學 變 成 一 學 派 ，各 自 反  

映 出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特 別 的 方 法 。

最 早 的 系 統 神 學 作 品 可 上 溯 到 特 土 良  

( Tertullian )* 和 俄 利 根 （Origen ) , ; 而 最  

早 的 神 學 體 系 則 是 那 些 偉 大 的 信 經  

( Creeds f ' 特 別 是 亞 他 那 修 信 經  

( Athanasian Cr eed )* ° 雖 然 古 敎 會 接 受 系  

統 化 這 概 念 ，卻 沒 有 一 個 古 敎 父 把 他 的 思 想  

完 全 系 統 化 ；大 多 數 神 學 作 品 都 只 限 於 為 某  

一 敎 義 辯 論 （如 ：二 位 一 體 ） ，而 這 形 式 一  

直 維 持 到 十 三 世 紀 而 不 衰 。

我 們 現 今 認 識 的 系 統 神 學 ，是 源 自 中 世  

紀 的 經 院 哲 學 ， 特 別 是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 ；阿 査 那 要 為 神 的 存 在 發 展 出 一  

套 哲 學 辯 辭 ，這 就 引 致 他 和 他 的 跟 隨 者 本 於  

第 一 原 理 ，發 展 愈 來 愈 II大 複 雜 的 體 系 。他  

們 的 方 法 是 頗 為 經 典 的 ，就 是 從 問 題 開 始 ， 

先 回 答 問 題 ，然 後 引 發 出 一 連 串 的 神 學 測  

度 。故 此 ，像 ：亞 當 有 沒 有 肚 腊 ，或 多 少 個  

天 使 能 在 一 個 針 尖 上 跳 舞 ……的 問 題 【編 按 ： 

這 些 是 後 人 搜 造 的 問 題 ，中 世 紀 經 學 作 品 全  

沒 這 種 記 載 】 ，便 是 用 來 解 釋 創 造 論 、人 的 本  

性 ，以 及 屬 靈 和 屬 物 世 界 的 關 係 的 起 點 。

十 六 世 紀 改 敎 家 一 般 反 對 這 些 方 法 ，要  

本 於 壁 經 的 證 據 整 理 出 系 統 神 學 ，而 不 是 本

於 哲 學 的 推 測 ；最 經 典 的 例 子 就 是 加 爾 文 的  

《基 督 敎 要 義 》 （J.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 ion，文 藝 ，徐慶譽、謝 秉 德

譯 ） ，此 書 可 作 了 解 他 註 釋 書 的 輔 助 讀 物 。 

後 來 天 主 敎 與 基 督 敎 寫 的 系 統 神 學 就 更 詳  

細 ，他 們 用 系 統 神 學 支 持 某 一 特 別 的 認 信 。 

常 見 的 方 法 是 就 r 信 條 」形 式 聲 明 其 神 學 立  

場 ，然 後 用 聖 經 的 支 持 經 文 作 理 據 ，天 主 敎  

會 則 更 會 訴 諸 敎 父 作 支 持 。

這 類 系 統 神 學 一 直 到 十 A 世 紀 ，甚 至 是  

稍 後 的 時 間 都 大 受 歡 迎 ，而 它 最 偉 大 的 一 個  

代 表 人 物 就 是 賀 智 （H o d g e  )•。但 十 A 世 紀  

是 一 個 對 系 統 神 學 不 利 的 時 代 ，懷 疑 主 義 如  

曰 中 天 ，系 統 神 學 看 來 就 像 在 打 一 場 必 輸 的  

仗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許 多 主 要 的 神 學 家 都 認  

為 系 統 神 學 不 是 科 學 ，其 性 質 似 藝 術 及 文 學  

多 於 哲 學 ，他 們 亦 反 對 自 己 已 繼 承 的 傳 統 。

到 了 近 代 ，系 統 神 學 在 較 保 守 的 圏 子 中  

繼 續 壯 大 ，巴 特 （Barth )•透 過 其 偉 大 的 《敎  

會 敎 義 學 》 （Church Dogmatics ) ，亦 想 使  

系 統 神 學 再 度 成 為 主 流 。儘 管 巴 特 的 影 響 巨  

大 ，他 依 然 無 法 使 系 統 神 學 恢 復 十 七 世 紀 的  

光 輝 ；今 天 它 受 到 的 對 抗 絕 不 比 上 一 代 為  

輕 。今 天 要 恢 復 系 統 神 學 的 地 位 ，必 須 先 重  

建 聖 經 權 威 ，不 然 就 無 所 依 據 。今 天 的 神 學  

太 倚 重 從 相 對 、 比 較 的 角 度 研 究 宗 敎 與 信  

仰 ，這 種 方 法 固 然 是 看 系 統 神 學 為 一 種 資 料  

的 工 具 ，但 基 本 上 仍 然 是 對 這 嚴 肅 的 學 問 懷  

有 惡 意 。

參考書自

H. Blamires, A Defence of Dogmatism (Lon

don, 1965); B. Hebblethwaite, The Problems of 

Theology (Cambridge, 1980); J. Macquarrie, Princi

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London, 1966).

G  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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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T h e o l o g y台 灣 神 學 參鄉士神

學 （H o m e l a n d ,  T h e o l o g y  of the ) °

Taoism and Christianity 道家與基督

敎 這裡說的道家，是指源自老子（約主前  

604 ~ 主前 531 ) ，和後来的莊子（主 前 399 

〜主前 295 ) 之思想的哲學派系，與流行於 

民間的道敎關係不大。道家主要的思想記在 

《道 德 經 》，一 本 主 要 論 做 人 處 世 （即 

「德 」）的 語 錄 （約 占八成 ），而其論據是 

「道 」 （約占二成）。它與儒家和佛敎同成 

為中國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即常言之儒、

釋 、道 。

中國在 2 0 年代面對內憂外患的嚴重情  

勢 ，有些知識分子便因此歸罪到基督敎頭  

上 ；有些人認為基督敎動輒得咎，皆因它一 

直是以洋敎的身分存在，未能與中國固有文 

化產生懦化作用。要產生懦化作用，便要與 

中國文化有封話及交往。然而與哪一文化對 

話交往呢？大多數認為是儒家，也有認為應 

該是佛敎，但很少人考慮道家的可能（參處 

境 化 ' Contextualization ) °

明顧地，過去基督敎人士採納儒家（參 

儒 家 思 想 與 基 督 敎 ， Confucianism an d  

Christianity* ) 和 佛 敎 （參佛敎 與 基督 敎 ， 

B u d d h i s m  a n d  Christianity* ) 作對話的對  

象 ，是 出 於 可 見 性 （廟 宇 ）和 歷 史 性 （懦

家 ）多於別的考慮，或 說 ，是 基 於 r 最多票 

數 J 多於以它的可行性作考慮。但如果考慮 

到 儒 家 對 超 越 界 所 抱 的 不 可 知 論  

( Agnosticism T 、佛敎對自然界缺乏肯定與 

興 趣 ’以及二者封自我的了解較偏向一面的 

話 ' 那麼重新正視道家思想 ,並嘗試與之對 

話 ，這工夫肯定是不會白費的。

然而我們必須問，為什麼前人會這樣忽 

略道家思想呢？理由可簡述於下：1.道家發 

展 到 宋 、明時代已 如強 弯之 末，為儒家所  

勝 ；2.道家後來變成一種宗敎現象，且為江 

湖術士庸俗化，成了無知小民的宗敎，一般 

人分不清道家與道敎之不同；3.說來奇怪， 

道家與道敎同有一段漫長的被誤會的歷史，

古今無別，東 西相同；在位者更常以為傳統 

道敎是包庇叛亂者的宗敎。此等不幸的誤  

解 ，只加银了懦家是中國文化的惟一代表， 

及中國人是信佛敎的民族之信念。

但自道家興起後，它就在中國文化的毎

-方面留下足印：詩 小 說 、陶 瓷 、建

築 ，以 及 毎 一 方 面 的 科 技 文 明 （李 約 瑟 ： 

「毎一項中國古代的發明，都有一個道士站 

在它的旁邊」）。道家本身必有某種特別的 

空 間 ，而且也可以給開發出來，成為與基督 

敎對話的上好機會。我們且按基督敎的神、 

世界和人三方面來解說。

第 一 ，神 ，亦即是道家所說的「道 」， 

不過道家的道不能等同於基督敎有位格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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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老子的道與哲學家的神是沒有分別的， 

是萬物之源：r 道 生 一 ，一 生 二 ，二 生 三 ， 

三生萬物」 （四十二章），同時又不能為人 

的 思 想 言 語 所 完 全 捕 捉 ：「道 可 道 ，非常 

道 」 （一 章 ）。它 視 萬 物 如 一 ，沒有偏私  

( 五 章 ），萬象卻因道而立（二 十 一 章 ）。 

在這寬敞開揚的框框下，基督敎的神觀可以 

有較大的空間表達它要說的。

第 二 ，世 界 ，就是道家所言的天地，它 

承認改變與轉易是自然界的規律，極化與歸 

元 皆 是 必 須 接 納 的 事 實 （五 十 二 章 ，六 

章 ）；人若不明白字宙的變幻，只要接受和 

承認便可以，這是合乎道的本性的（一 章 ， 

七 十 章 ）；不把自己不明的模式強加在外  

界 ，反倒虛己接受，人就能明白萬物運作的 

軌 道 ，並且與它配合，這正是道德經的主題 

信 息 。這種尊重客觀世界的精神，既符合改 

敎家的神學思想，亦與現代人所了解的字宙 

觀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 三 ，人 。也許最令人吃驚的，是老子 

一早就看到「知 其 雄 ，守其雌」的做人道理 

( 二十八章），對一向講究雄性意識的古中 

國 或 近 代 ，都 是 一 個 驚 喜 。老子直接地指  

出 ，人 與天 地 皆 有 相 同 的 雌 與 雄 （或陰與  

陽 ）的原則在運作，輕此重彼只會自受其害 

( A ，二 十 二 ，四 十 五 ，七 十 三 ，七 十 八 ， 

八十一章）。猶有進者 ，他更指出 ，（男 ） 

人若不蓄意發展其雌性原則，就不能成大器 

( 三 ，十 ，三 十 ，三 十 六 ，六 十 一 ，六十 

三 ，六 十六章）。這舆現代人了解自己的精 

神面貌非常相似（如 ：C  G. J u n g  ) 。

道家思想是近代極被看重的研究課題， 

為道家經典寫的註疏亦超越了為儒家寫的， 

它 與 基 督敎 的 關 係，正是個方與未艾的課  

題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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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1979); Joseph Needham, ‘Three

Masks of the Tao，，in Tilhard R eview , 14:4 (Sum
mer, 1979)； idem, Within the Four Seas (London, 

1979)； H. Welch, Taoism. The Parting o f the  Way 
(Boston, 1965); A. M. K. Yeung, A Study o f Tao in  
the Tao Te Ching: A  Suggestion of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the Chinese Theological Indigenization ( 

沒有出版的哲學博士論文，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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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Tauler, Johannes 陶勒（約  1300 ~

61 ) 德國三個最重要的靈修大師（參神秘 

主 義 ， Mysticism*") ， 乃 是 艾 哈 特  

( Eckhart f 、蘇 所 ( S uso  f 和 陶 勒 。蘇所 

是艾哈特的門生，據稱陶勒一度也是；後經 

學 者考究，認為二人很可能從未見過面，但 

從陶勒留下的講章看，他會閱讀艾哈特的作 

品倒是很可能的。

陶勒約生於 1 3 0 0年 ，離世時是 1 3 6 1年 

的六月十六日，是甚多人跟從的靈修大師。 

有人這樣比較這三位德國靈修大師的成就  

( G e r h a r d W e h r  ) ：艾哈特是以德文寫作最 

具影響力的作者；蘇所是以感情深達見稱； 

而陶勒則是個最親和、最生活化的靈修大  

師 。陶勒這種特性在他受訓期閩已顯露出  

來 。

陶 勒 原 出 生 於 斯 特 拉 斯 堡  

( Strasbourg ) 一個富有的家庭，十五歲即 

入道明修院受訓，一生大多數時間亦是在斯 

特拉斯堡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講道和作個 

人靈性導師，沒有敎過神學。他沒有用拉丁 

文 寫 作 （當時的學衛語文是拉丁文），卻留 

下不少德文的講章，為當代信徒追讀，且發 

生相當深遠的影響力。

陶勒約三十歲時已是個成功的請員，亦 

開始週遊四方，曾在巴塞爾（Basel )停留幾 

年 ，後來去了荷蘭，遇上神秘派神學家鏡斯 

布 若 克 （Jan va n Ruysbroeck, 1293 ~  

1381 ) ，對他影響頗深；但更具決定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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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是他 重 返斯特拉斯堡時認識了「神之 

友 」 （Friends of G o d  ) 的 一 個 隱名 平信  

徒 ，他只稱自己為r 從奥伯蘭 （Oberland ) 

來的神之友」，是一個非常屬靈的人；陶勒 

說他經歷了一次「內在的改變」，此事亦記 

在他第一版的《講道集》（Leipzig, 1498 ) ， 

當時陶勒大約四十歲。

陶勒雖然從艾哈特論神人聯合的作品學 

了不少，但二人的進路是頗不一樣的。艾哈 

特 比較 具想 像力 ，頗合當時知識分子的口  

味 ；陶勒則相當務實，比較符合一般老百姓 

的實況。從開始他就著意發展兩條相關的就 

神 之 路 ，一 曰 「活 躍 的 生 命 」 （vita acti- 

va ) ，是關乎從現實工作與生活去體驗神的 

進 路 ；一 曰 「黙想的生命」 （v/ta meditati- 

va ) ，是藉靈修來観見神。他的講章中提到 

一個老農夫問道的故事，此老叟已在田間耕 

作勞苦四十年，希望休息，結束農事以全心 

投入敎會，他問神的意思。神 說 ：「不 ，你 

不應這樣做，反要汗流滿面地謀生，為的是 

紀念基督為我們流出的寶血。」這故事充分 

反映出陶勒多看重平日不起眼的勞動，人只 

要甘願犧牲，像基督一樣，工作是有巨大深 

潜的屬靈價值。換句話說，靈修熱想不是惟 

一有價值的事，必須與平日積極的工作和熱 

衷生活保持平衡，才能凸顯其價值。他的作 

品一直廣受歡迎，不僅在天主敎圏子內，就 

是馬丁路德的靈性生命也受益不淺，因此他 

努力在改敎圏子介紹陶勒。路 德 在 Theolo- 

g,'a Det/fsc/7說 ：「我在他身上發現的真神  

學 ，比 所 有 大 學 的 神 學 家 加 起 來 還 要 豊  

富 。」連 反 對 路 德 的 関 斯 特 （T h o m a s  

Miintzer ) 都喜愛陶勒的講章；他在今天的 

更正敎敎會內亦吸引很多跟隨者。

他的作品有不少是後人托他的名發表  

的 ，經學者研究後，確定的約有八十多篇。

另 參 ：艾 哈 特 （Eckhart, C. Meister ) ；神 

修 神 學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 ; 蘇 所  

( Suso, Heinrich ) °

參考書自

Johann Tauler, P red ig ten , ed Georg Hofmann 
ed. (1980); Eric Colledge, Sr. M. Jane, O.P., S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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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u ler von S trassburg (1841); Gerhard Wehr (ed.), 
T heologies D eutsch, E ine G ru n d sch rift d e u ts- 
ch e r M ystik (1980).

揚牧谷

Teihard de Chardin, Pierre 德 日 進  

(1881 ~  1955 ) 德日進生於法國，後

受訓為耶穌會修士 ( Jesuit )*，專業是古生物 

學 。在 1 9 2 0年 代 ，他與羅馬天主敎的上司不 

和 ，被禁敎導之職，因為他對原罪及進化論 

的意見，與敎廷信服的一套不合。自 1 9 2 6年 

起 ，他便住在中國，繼續古生物學的研究， 

對 「北京 人」 （Sinanthropus ) 的研究有非  

常的成就。1 9 4 6年他返回法國，卻被禁止發 

表他的哲學見解，終於在 1 9 5 1年遷往紐約工 

作 ，直到離世。

就是在離世的時候，德日進的影響還是 

頗 有 限 的 ，直 到 《人 的 現 象 》（ T h e  P h e 

n o m e n o n  of M a n ,  E T ,  London, 1959 ) 發表 

後 ，他的整名就日漸提高；在幾年間，他好 

幾本集子都編成面世，包括靈修用的《神的氛 

圍》（Z_e Milieu Divin > 鄭 聖 沖 譯 ，台北先 

知 ，1973 ) 、古生物作品、信 札 ，及思辨類 

的 作 品 （ T h e  Future of Mart, E T ,  L o n don, 

1964 ) 。

德日進的目標是發展一套宇宙的現象學 

( P h e n o m e n o l o g y  )*，本於科學的思想來提  

供一套解釋字宙的完整體系。他的體系融攝 

了大量進化論的資料，又把科學、哲學和神 

學 共 冶 一 爐 。對 他 來 說 ，進化論是個大框  

框 ，一切理論與體系都必須符合這個大框框 

才能存在；而在這大框框內，萬物只會愈變 

愈 複 雜 ，至終又會由繁至簡，復趨向終極的 

歸 宿 ，他稱之為r 極 點 j ( O m e g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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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進的思想中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就 

是萬物像人一樣，擁有某一形式的意識，故 

此一切物質均有一「內體」與 「外形 」 ，進 

化論就是意識上騰的表現，而它最高的表現 

則是人類。

德 曰 進 的 思 想 有 三 個 主 要 部 分 ：宇宙 

的 、人 的 和 r 基 督 的 」 （'Christie') 。神與 

演進中的字宙都是有限的，因此神是進化不 

可 缺 少 的 一 部 分 ；這 是 字 宙 有 一 個 「基督 

的 」中心的原因，而人的責任則是促進 r 基 

督 化 」的過程。第三個部分是人，把宇宙和 

基 督 連 結 起 來 ，是 為 「思 想 層 面 」

( noosphere ) ，處 於 活 層 面 （生 存 層 面 ） 

與終極人 （極 點 、基督或 神 ）之 間 。在德日 

進的思想領域中，常出現的是一種極度樂觀 

的 精 神 ，一種要把他的科學與基督敎聯合起 

來 的 欲 望 ，一 種 強 而 有 力 的 神 祐 主 義  

( Mysticism )*色 彩 ，以及完全拒絕任何形  

式 的 二 元論 （Duali sm  )*的志 向。因此最終 

來 說 ，他看基督為宇宙的有機核心，而基督 

的身體則被等同於字宙的本身。

大 體 上 ，德日進仍然是守著他的羅馬天 

主 敎敎義，只不過是用進化論解釋而已，這 

是他看重基督的宇宙身分，多於祂的救瞻身 

分之原因。他的基督論仍然是傳統那種道成 

肉身的神學，但基督卻是自然秩序的目標和 

最高的成就點。

在進化論，邪惡與罪只是個副產品，是 

進化過程中不完滿的一個階段，墮落則代表 

世界的不完全。基督的道成肉身亦有字宙進 

化的含義，對個人來說反而不是那麼重要。 

而救睛就成了個人的努力，為要成全基督神 

秘的身體。

另 參 ：創 造 論 （C r e a t i o n) ；科學與神學  

( Science a n d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C. Cuenot, T e ilh a rd  de C hardin (London,

1965); R. Hooykaas, 'Teilhardism, a Pseudoscienti

fic Delusion', e tc .’ F ree U n ive rsity Q ua rte rly 9 
(1963), pp, 1 〜 83; D. G, Jones, T e ilh a rd  de Char
d in . An A na lysis and Assessm ent (London, 1969);
H. de Lubac, The F a ith  o f T e ilh a rd  de C hardin 
(London, 1965)； E. Rideau, T e ilha rd  de C hardin. A 
G uide to  H is Thought (London, 1968); C. Van Til,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W TJ 28 (1966), pp. 
109 〜 44; J. J. Duyvene du Wit, in P. E. Hughes 

(ed.)’ C rea tive  M inds in  C ontem porary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1966), pp. 407 〜 50.

D .G J .

T e le o lo g y目 的 論 參 神 （G o d  )

Temple, William 威 廉 . 湯 模 （1881

~  1944 ) 哲學 家 、神學 家 、牧 師 ，湯撲 

一 生 居 要 職 無 數 ，曾任 曼徹斯特的主敎  

( 1921 ~  9 )  ’約 克 的 大 主 敎 （ 1929 ~  

42 ) ，坎特伯雷大主敎 （1942 ~  4 ) 。他的 

恩 賜 很 多 ，活動範圍亦遠越過英國國敎之  

外 ；他 相 信 「一種聖禮式的字宙觀，包括其 

中的物質及屬靈因素在內，這是我們能在政 

治及經濟上有希望，亦是可以使信與愛有效 

的 原 因」 （Nature, M an and God, Gifford 

Lectures, London, 1934 ) ° 他的神學思想具 

有很強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 )*色 彩 ，尤 

擅長於把別人的優點誘發出來，正如他能發 

揮自己哲學及神學的專長 (參 M e n s  Creat- 

rix, London, 1917； C hristus Veritas, L o n 

don, 1924 ) ，或個人的屬靈領悟（參 Read- 

ings in  St. John's Gospel, 2 vols., London, 

1939 一 40 ) ，他的恩賜實在非常多元化。

他負責過的重要職位包括：工人敎育德 

會 主 席 (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09 ) 、撰寫《英國敎會敎義》（Doctrine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1938 ) 的委員會委 

員 ，及 自 1 9 2 5年起任主席；國際性的基督敎 

政 治 、經 濟 及 公 民 權 議 會 （Conference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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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Politics' E c o n o m i c s  and 

Citizenship，簡稱  C O P E C  ) 主 席 ，這是  

1 9 2 4年在伯明罕召開的；聖 公 會 於 1 9 4 1年 

在 莫 爾 文 （M a l v e r n  ) 召開同類聚會，他亦 

為主席，還出了一本非常受歡迎的小冊：《基 

督敎與社會秩序》（C hris tian ity and Soc ia l 

Order, H a r m o n d s w o r t h ,  1942 ) ，此書被譽  

為 「福利國家的重要橋頭堡之一」 （D. L. 

M u n b y  ) 。威廉湯撲也是信仰與秩序第二屆 

普世會議的主席（1937 ) ，和普世基督敎會 

協進會簿備會主席（1938 ) ，他的確看普世 

敎會是 r 我們這一代最偉大的新事物」。

參考書目

R. Craig, S ocia l C oncern in  the Thought o f 
W illiam  Tem ple (London, 1963); F. A. Iremonger, 

W illiam  Tem ple, A rchbishop o f C anterbury (Lon
don, 1948)； J. F. Padgett, The C h ristia n  P hiloso
phy o f W illiam  Tem ple (The Hague, 1974); A. M. 
Ramsey, From  G ore to  Tem ple (London, 1960); A. 
M. Suggate, W illiam  Tem ple and C h ristia n  S o cia l 
E th ics Today (Edinburgh, 1987).

P.N.H.

Temptation 試 探 英語 temptation 具兩 

種 意 義 ：引誘和試驗，聖經則看重後一個意 

義 。舊約耶和華試驗祂的子民，好顯出他們 

是否忠於自己在約內的身分（申八 2 、 1 6 ， 

十 三 3 ; 士二 22 ) 。要注意的是，祂試驗的 

是以色列人，不是外邦人；這種對信仰與順 

服的試驗，跟祂與以色列人有特殊關係是分 

不 開 的 （申八 5 ~  6 ;參來十二 4 ~  11 ) ： 

神把祂最珍貴的置於試驗之下，可以是直接 

的 （創二十二 1 〜 2 、 12 ) > 亦可以是間接 

的 （伯一 1 2 ) ，目的就是加強他們的順服  

( 詩 一 一 九 6 7 、 71 ；亞 十 三 9 ) ，和信靠  

( 詩六十六 10 ~  12 ) 。

撒但也試探人，但目的是破壞、拆毁信 

心 與 順 服 ，並叫人反抗神（創 三 1 ~  4 ; 伯

一 12 ；另參路二十二 31 ) 。聖經告訴我們以 

色列 人反 覆試 探神 ，向祂的智慧與能力挑  

戰 ，這 是 我 們 常 要 警惧 自 己 避免 的 （申六

16 ; 另參林前十 9 ~  11 ; 來三 7 ~  12 ) 。

耶穌自己亦受試探，要祂放棄神的救瞻 

計 畫 ，實踐自己的彌賽亞大計，用權力來獲 

取平安 ，而不是用受苦之法（太 四 1 ~  1 1 ， 

十六 21 ~  2 3 ，二十六 36 ~  41 ; 另參約十二

2 7 、38 ) ；這樣一來，耶穌與神的關係，和 

神自己的公義都會成為一個問題了（約 五 19 

~ 20 ；徘二 8 ；羅三 26 ) 。

縱觀全部新約，「可避免的苦難」一直 

都是一個大試探，聖經要我們常存預備的心 

來 接 受 （太 六 13 ) 。早期基督徒封信仰忠心 

不二  ’因 而 忍 受 了 許 多 試 探 （來二  1 ，十 

3 4 ，十二  4 ) 。神的出路並不在有愧的妥  

協 ，有時也不在乎環境的改變（林前十 13 ~

14 ) ，乃在不死的信心（來 十 37 ~  39 ) 、 

得 勝的喜樂（雅一 2 ~  4 ) ，以及不變的恩 

典 （彼前一 5 〜 7 ) 。當人落在灰心黑暗的  

時 候 ，黙想基督怎樣忍受試探、苦 難 ，和之 

後 怎樣得榮，是十分有幫助的（來 四 14 ~  

1 6 , 七 2 5 , 十二  2 ~  4 ：另 參 路 二 十 二

31 ) 。

基督徒除了那些在逼迫的日子所要忍受 

的試探外，每日都會面對撒但的試探（林後

二 1 1 ，十一 1 4 ，十二 7 ；帖前二  18 ) ; 此 

外 ，亦有來自無神的社會（詩 一 1 ; 約十七 

1 4 〜 16 ;約査二 15 ~  17 ) ’還有特別是因 

為我們內在的罪惡（加 五 1 6 〜 18 ; 弗 四 22 

~  32 ; 西三 8 ；雅一 13 ~  15 ;約臺二 15 ~

17 ) 。人若不能抗拒並勝過罪的試探，與神 

相交的生活就受躬損，禱告沒有能力，並且 

令主的名受辱。歐 文 〔J o h n  O w e n  ; 參清敎 

神 學 （Puritan T h e o l o g y  f〕在他的經典作  

《論試探》 ( O f Tem p ta tion) 中 ，論到基督  

在客西馬尼的話：「傲醒禱告，免得入了迷 

惑 」，是基督徒在厲害攻擊中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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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L.

Teresa of A v i la 大 德 蘭 參十架的約驗

( J o h n  of the Cross ) ; 神 修 神 學  

(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 °

T e rtu llia n 转 土 良 （約 活 躍 於 196 ~

212 ) 特士良開始寫作時住在北非的述太 

基 ，時為主後二世紀末；已確立是他之作品 

的 ，多是成書於主後 196 ~  2 1 2年 間 ；有學 

者認為他晚期對孟他努主義（M o n t a n i s m  )* 

有興趣後，作品都加入了新敎義。有人稱特 

士 良 是 r 希 膜 最 後 一 位 護 敎 士  

( Apologist )*」，亦有說他是 r 第一位拉丁 

敎 父 」 ；兩種描述都有道理，因為他的作品 

旣具有基督敎信仰的主體，又預伏了拉丁敎 

會那種對權力（P o w e r  )•的 執 著 ，特別強調 

像 認 罪 、補 讀 禮 （Pen a n c e  f 、克 己 、善功 

( Merit )* 一類律法的題目。

特 士 良 不 能 忍 受 二 元 論 （D u a l i s m  )* ' 

他在《反馬吉安》（Aga/nst M arcion ) 一 書 ， 

集中火力攻擊這種所謂「基督徒」的另類選 

擇 。另一個要批判的二元論團體，自然是諾 

斯 底 主 義 （Gnosticism )* ：此 外 ，遺有黑摩 

其 尼 （H e r m o g e n e s  ) 的 哲 學 ，認為他們已  

把 原 質 （primeval matter ) 提升到神的位  

置 。

特土良在作品中一直認為，他是守護著 

普世敎會公認的信仰規條（ regu la  fid e i ’ 參 

A ga inst P raxeas 2 ； P rescrip tion of H e re

tics 13, 36； Ve iling  of V irg ins 2 ) 。這些信

仰規條亦是他的老師愛任紐（Irenaeus )*所 

認 同 的 ，它 們包括：一個萬物的創造者、神 

聖的道成為肉身（Incarnation )*，及至終死 

人 復 活 （參 一 般 復 活 ， Resurrection, 

General* ) 。當我們仔細地檢視這個看來簡  

單 的 信 仰 規 模 ，就發現它其實是具體而微  

地 ，把基督敎信仰的重要元素都收納在裡面 

了 。創 造 （Creation ),者是從無而造出萬有 

( crea tio  ex n ih ilo ) ，因為只有這樣，祂才 

能確保祂是神的獨特，同時又保證了祂所造 

的是有其獨特的價值。這是為什麼他反對幻 

影 派 （Docetism f 的時候能說，基督的「肉 

身 」或 人 性 ，是 配 得 成 為 神 同 在 的 媒 體  

( Aga inst M arcion 2:4’ 3:10’ 5:14； Flesh of 

C hris t 6, 16 ) ，並且勇敢地視基督的工作等 

同於神的工作；而馬吉安則認為創造之神的 

工作是有害或 S 弱 的 。特士良還進一步指  

出 ，基督自己亦有分於創造和審判的事，因 

此也就是創造的神（>4ga/'nsf M arcion 4:20, 

29, 3 0 等 ），而另一面他又不斷強調基督的 

人 性 是 真 實 的 （ibid. 2:27, 5:14； F lesh of 

C h ris t 5’ 16 ) 。

復活的敎義同樣是建基於創造的敎義  

上 ，那位從無創造萬有的神同樣能把死亡的 

人 召 喚 起 來 ，在 自 然 界 建 立 復 活 的 秩 序  

( R esurrec tion 7’ 4 2’ 57 ) 。

在特土良的思想中，我們常發現他對神 

的能力有一種不竭的渴求，這卻不代表他輕 

視神的恩典。他認為道成肉身不僅是神顯示 

祂的能力和尊責，其本質就是一項振救的行 

動 （Agai'nst M arcion 4:37’ 5:14, 17； Flesh  

of C h ris t 5, 14 ) 。那成就我們救瞻的能力， 

一 直 延 伸 到十 字架 上 ，而 基 督 就 「在樹上 

( 指 十 字 架 ）掌 權 」 （Against M arcion  

3:18, 19, 21 ) 。同樣 地 ，在創造事工上擔當 

大有能力之角色的聖靈 ( H o l y  Spirit T , 也



1129 TertuIIian

是恩典之靈，能重新創造，並且已在人的成 

聖 ( Sanctification*； Aga inst P raxeas 

12 ) 、璧 禮 （Sacrament*; Baptism  3’ 4 ) 、 

禱 告 （P ra ye r 1 ) 及 饒 恕 （Purity, 21 ) 等事 

上動了工。

但使特土良名垂千古的卻是他的三一論 

( Trinity )* ；此敎義出現於他最成熟的作品 

《反帕克西亞》（>Aga/'nst Praxeas ) ’是特

別 世 紀 的 神 格 惟 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f 。對神格惟一論的信徒  

來 說 ，神只有一位，是不能分的，祂是神聖 

的航治者，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身分，為 

的是成就救讀的工作。特士良完全同意管洽 

的原則，卻指出神是透過聖子與聖靈完成工 

作 。聖 父 、聖 子 、壁靈均有同等地位，但為 

要分別完成救瞻的事工，聖父把國度的能力 

託付給 聖 子 ，就在祂自我卑微來成就救讀一 

事 上 。特土良就是藉此指出聖父與聖子是有 

分別的 ，同時亦能攻破神格惟一論的堅固營 

S  °

特土良在三一論曾廣泛使用 substantia  

一 詞 （參 實 質 ’ Substance* ) ' 大多數學者 

均 承 認 ，我 們 不 應 把 後 期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 及大公會議（Councils )* 的 

三一神學讀進特土良的系統；這拉丁名詞尉 

特士良來說，是代表一種非常獨特、屬於神 

的 r 靈 質 J ，是聖子與聖靈因為參與創造之 

工 ，又同出於一位父而擁有的。在這個大能 

及分工的三一論背後，是他從早期護敎士 * 

承繼過來的洛格斯（L o g o s  )*神 學 ，只不過 

洛格斯神學認為聖子是低於父。

使 sub s tan tia保 持 平 衡 的 是 persona  

(位 格 ） ; 基 本 上 這 是 從 約 翰 （Johannine 

T h e o l o g y  r 記述聖父與聖子的對話而來的一 

個神學名詞，其功用是能在救睛事工上，保 

持著父與子的真正分別。我們要小心不把近 

代 person ( 「人 」）的概念放在特土良的概 

念 ，就如自我意識、自我決定等，雖然有時 

聖經的背景會使此等概念看似自然 （參位 

格 ’ H ypostas is,) 。

特士良的三一論被稱作「實用三一學」

( ‘economic Trinity’ ) ，這 也 是 不 無 道 理  

的 ，因為他整個理論均是放在創造與救睛的 

敎 義 上 ，極少單從神的本性討論，總是從祂 

的工作來看。一般來說，這也是他神學的一 

個 特 色 ，也是拉丁世界那種務實及功能主義 

的思想模式。對特士良來說，神是活躍的， 

不是抽象的。

論到神子的死亡與復活，特土良說「那 

是肯定的，因為那是不可能的」。這句表面 

看來非理性的話，適足以代表他據說對哲學 

的不信任精神。我們若要就此一點評論他， 

就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的事實：他常有選擇 

地 運 用 哲 學 的 敢 發 （特 別 是 斯 多 亞 派 ， 

Stoicism* ) ，不少言論相當惟智；而他最關 

心 的 ，是反對基督敎圏子的混合主義，而不 

是不信任哲學。

雖然有人認為特土良的神學沒有多少原 

創 性 ，而他自己亦承認常借用早期護敎士的 

思 想 （/\ga,'nsf Va lentin ians 5 ) ，但他囊集 

資料的能力，別具一格的閨釋方法，不僅為 

我們保留了第二世紀非常有慣值的神學遺  

產 ，亦為我們寫下許多第一手的敎義，這些 

都說明他在敎義史上所占的崇高地位是配得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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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

T h e is m 有 神 論 廣義而言’有神論與相 

信有神是同義的，而且只是相信一個神，與 

一 神 論 （M o n o t h e i s m  )*是 相 同 的 。但這種 

廣 義 的 界 說 未 能 指 出 它 與 自 然 神 論  

( D e i s m  )* 及 泛 神 論 （Pantheism )** 的分  

別 ，並且亦未能越過哲學的理論，進入歷史 

宗敎的領域。因此從較狭義的角度來說，有 

神論是指相信一個有位格的創造神，祂與世 

界 有 別 （反 泛 神 論 ），卻 ® 久 活 躍 於 世 上  

( 反 自 然 神 論 ），是一個值得我們敬拜的  

神 。

作為創造者，有神論的神是有理性和大 

有能力的。作為一個有位格的神，祂可以自 

我 啟 示 ，且與祂所造的自顯為 有道 德、公 

義 ，又是慈愛的神。祂是惟一超越的，因此 

在 她 所 創 造 （Creation )*的世界能自由而  

行 。在這種遍在的活動，祂能成就對歷史及 

個人定下的旨意。

在這種狭義的界說下，有三種宗敎都可 

稱 為 有 神 論 ：回 敎 （Islam )*、猶 太 敎  

( J u daism  r 和基督敎 。毎一個都強調一個  

有位格的創造神，自我敛示，在世界活躍行 

事 的 ，也配受敬拜。這三個宗敎以基督敎對 

神在此世界的行事記載得最詳備，特別是論 

到神的兒子道成肉身和救讀工作上。

有神論作為一個哲學體系，在西方可以 

上溯到柏拉圖（Plato )•，後為中世紀的回敎 

徒 、猶太敎徒，和基督徒思想家所發展；就 

以 後 者 來 說 ，重 要 人 物 如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f 、 阿 査 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f 和 敦 司 . 蘇 格 徒 （D u n s  Sco- 

tus )*，近代神學家如加爾文（Calvin )*，哲 

學 家 如 笛 卡 兒 （Descartes f 和 康 德  

( K a n t  T ，均對有神論的發展占了很重要的 

位 置 。近代重要的有神論者，包括米切爾著

有《宗敎信仰的理據》（Basil Mitchell, The 

Justifica tion of R e lig ious Belief, Oxford, 

1981 ) ，史雲賓《有神論的一致性》（Richard 

Swinburne, The Coherence of Theism, 

Oxford, 1977 ) ，和 柏 庭 格 《神 、自由與邪 

惡〉 ( Plantinga*, God, Freedom  and Evil, 

G r a n d  Rapids, MI , 1978 ) 。

A.F.H.

有神論作為哲學一分支，自中世紀開始 

就十分看重神存在的論證，這一趨勢一直維 

持到二十世紀而不衰，如史特朗的《系統神 

學》即 為 一 例 （A. H. Strong, System atic 

Theology ’ 蕭 維 元 譯 ’浸 信 會 ’ ^1973 ) ° 

歷代以來，重要的神存在的理據被歸納為四 

大 類 ： 1 . 宇 宙 論 據 （cosmological 

a r g u m e n t  ) ，這是從已然開始了的存在而推 

論出一個足夠的因去促使它存在，此因即 

神 ； 2 . 目 的 論 據 （teleological 

a r g u m e n t  ) ，是一個從鐘的秩序與運作推  

論 出 它 有 設 計 師 的 論 據 ；3 .人類學論據  

( anthropological a r g u m e n t  ) ，是從人的道 

德感而推論出有道德法之立法者及審判者存 

在 的 論 據 ； 4 . 本 體 論 據 （ontological 

a r g u m e n t  ) ，是從邏輯思維來推論出神必須 

存在的論據，最出名的有安S 倫 （A n s e l m  )* 

和笛卡兒•的論證。

但歷史說明，沒有一個神存在論證是完 

全有效的，包括本體論據企圖由邏輯思想推 

論 ，也達不到必須的存在論據（但參上引， 

史雲賓的《有神論的一致性》）。現代哲學的 

有 神論者，不再執意要從這條路進發，改去 

探討一些與現代哲學界有較密切關係的題  

目 ：如人有限的語言能否有意義地談論無限 

的 神 ；某些特別形式的經驗能否算是宗敎經 

驗 ；神的主權與人的自由有什麼關係；全善 

全愛的神與世界的邪惡怎能並存於同一神學 

體系內等。有人會覺得用理性角度解釋神的 

存 在 ，是 徒 然 的 （存 在 主 義 者 、巴特信  

徒 ），但宗敎哲學家則認為，他們有責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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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祂的存在及工作）提供一個人可以明白 

的理據。

楊牧谷

另 參 ：自 然 神 論 （De i s m  ) ；自 然 神 學  

(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 萬 有 在 神 論  

( Panentheism  ) ；泛神論（Pantheism ) 。

A.F.H. / 揚牧谷

Theo c ra cy神 權 政 體 嚴 格 來 說 ，實行

神權政體的社會，是一個讓神管治的社會。 

但現代人通常是就廣義來用這詞，泛指一個 

敎會與國家是聯合的社羣，或者是指一種敎 

權凌駕於民權之上的社團（正確地說，應是 

「僧侶政體」 ，hierocracy ) 。

最 純 正 的 神 權 政 體 是 舊 約 以 色 列 人  

( Israel )*。耶和筆是王（申三十三 5 ) ，以 

色列是祂的軍隊（出 七 4 ) ，而他們的戰事 

就是祂的戰事（民二十一 14 ) 。但這不僅是 

個軍事概念，立法與執法的權力亦在神的手 

中 ，偉大領袖如摩西者亦只不過是個居間人 

( 出十A  16 ) ，連君王都不過是神的副攝政 

而 已 （申十七 15 ) 。就此意義而言，作為神 

權政體的代表，他不單有責任打耶和華的仗 

( 撒下 A  5 〜 20 ) ，也要増強人的信念，消 

減神的敵人，並且推行改革，像約西亞所做 

的 。在這一切行動之中，他要順服神的引導 

及 審 查 ：這 正 是 偉 大 的 先 知 （撒 母 耳 、拿 

單 、亞希雅等）不斷勸勉皇室的；他們永不 

能 忘 記 ，「耶和華是審到我們的，耶和筆是 

給我們設律法的，耶和華是我們的王」 （賽 

三十三 22 ) 。

肿權政體還與舊約兩個基本概念有很密 

切的關係：1.立 約 。 r 我要作你們的神，你 

們要作我的子民」這 應 許 ，帶領每一個以色 

列人親自面對神的旨意。在神權政體內，生 

活非常以神的律為中心（th e o n o m o u s  ) 。2. 

末 世 論 。就 如 夫 利 先 （Th. C. Vriezen ) 說 

的 ，一個以神為中心的生命，不僅創造了一

個神權政體的社會，也是一種以目的論為基 

礎 的 歴 史 ；以色列人的希望正是這樣產生  

的 ，而這個希望正是以神權政體為其焦點。

「神要建立祂的神權政體，倘若不是在現今 

的以色列人中，也 要 從 『餘種』創造出新以 

色 列 。要是現今大衛之家不願意，神就要從 

耶西的根長出新枝，祂要在神權政體的國度 

掌 權 」 （ Out l i ne of O ld  Testam ent 

Theology, Oxford, 1960, p. 229 ) °

我們是要在這背景下來看新約。神權政 

體看來是消失了，蒙棟選的已然四散，沒有 

國 土 ，也 不 再 成羣 （彼 前 一 1 ) ; 但它與舊 

約的分別不如表象看來的明顯。敎會成了新 

以色列 < ，擁有舊以色列所有的特性（彼前

二 9 ) 。倘 若 敎 會 不 真 正 是 上 帝 的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她與上帝的國亦是關 

係密切的（太十六 1 8 及 下 ）。本質上說，她 

就是一個神權政體。基督作為她的元首，是 

一切權柄的來源（弗 五 23 ) ，一切紀律均是 

在祂名下，亦只能在祂面光中才能施行（林 

前 五 4 ) 。敎會有她的領袖，但這些領袖全 

是要在主裡面的（帖前五 12 ) ，且要向祂交 

帳 （來十三 17 ) ；他們擁有的一切操作的恩 

賜 （參 壁 靈 的 恩 賜 ， Gifts of the Spir

it* ) ，均是從祂而來（弗 五 11 ) 0 祂的旨意 

對新以色列的約束力，正如耶和筆的旨意對 

舊以色列的約束力一樣，兩者全無分別。

從廣義而言，一個被敎會（或 僧 侶 ）控 

制的社團，就是一種神權政體，這樣的政體 

出現在中世紀的天主敎，加爾文時代的曰內 

瓦 ，克倫威爾（C r o m w e l l  ) 的英國，及韋斯 

敏 斯 德 信 條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 

「他 （指 長 官 ）有職權維持敎會合一與和  

平 ，保守上帝的真理純潔和完整，E 制一切 

襄* 和 異 端 ，阻止或改革崇拜和法規的一切 

弊 端 ，並適切地確立、執行並遵守上帝的典 

章 」 （二 十 三 章 第 三 條 ）。麥 尼 爾 （J. T. 

McNeill ) 論到加爾文之日內冗的話，也可 

以用在其他的神權政體：「其體系明顯地是 

神權政體，意思是它代表世俗及敎會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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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責 ，又以有效地落實神的旨意在人民的生 

活上為目的」（The H is to ry and C haracte r 

of Calvinism , N e w  York, 1954, p. 185 ) °

但在更正敎的傳統，神權政體絕不等於要民 

權屈服在敎權之下；相 反 地 ，韋斯敏斯德信 

條明明指出，神職人員不能免除對長官的服 

從 ，儘管他們可能是不信者或異端（二十三 

章第四條）。從另一角度而言，國家或個人 

均應服在神旨意之下，故此沒理由對敎會冷 

淡 ，或對之不善，乃應支持及保護敎會。就 

是在一個多元社會，政府不可能提供這樣的 

保 護 ，但這個原則還是對的。

不過今天就是最忠於韋斯敏斯德信條的 

敎 會 ，也許都不喜歡它如此表達這原則，也 

許要補加的，是尊重意識的自由，以及反對 

一切迫害和不容忍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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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 .

T h e o d i c y神 義 論 這是由兩個希騰詞語

合 成 的 ： th e o s， 「神 」，和 字 根 d ik- ，

「義 」。按 彌 爾 頓 （Milton ) 的 解 釋 ，那是 

「為神對人的作為辯護」，為了證明神是對 

的 ，是值得稱頌的，雖然有時看來情況好像 

不是如此。神義論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在世 

界種種邪惡（Evil )*面 前 ，我們怎能相信神 

是良善又擁有完全權柄的呢？在 壞 人 、惡

事 、裹 漠神 、傷 害 人 ；有害的環境、事件、 

經驗和思想的影響下，人間的價值不斷被浪 

費 、破 壞 、摧 毁 ，包括真實的和潛在的價  

值 ；簡 言 之 ，一切引致我們說「那真不應該 

發 生 」的事 實，無論是自然的或道德的，都 

是神義論嘗試解答的問題。

所有神義論對邪惡的看法都是頗一致  

的 ，那就是說有了它，就可以達到因它的存 

在 才 能 達 到 的 更 高 的 善 ；故 此 萊 布 尼 S  

( Leibniz*，神義論一詞即他在 1 7 1 0年造出 

來 的 ）說 ，一個道德上及實際上有邪惡的世 

界 ，要比一個只有善的世界為好，因為在形 

上學來說，那是更豊富的；他又說神所創造 

的這個世界，必然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美 

善 的 。暗地裡服廣泛神論（Pantheism )*的 

黑 格 爾 （Hegel )*說 ，一切看來是邪惡的東  

西 ，本來都是善的；它們看來是惡，我們亦 

感到它們是惡，原因只是它們原為善的特性 

還 未 完 成 。進 程 神 學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 

認為他們有限的神仍在努力淨扎，希望有一 

夭 可 以 控 制 它 。但 合 乎 聖 經 的 有 神 論  

( T h e i s m  )•者就不是這樣看了 ；他們同意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的 意 見 ，認為邪惡是 

欠缺了善，或 說 ，本來是善的變壞了。他們 

同意的地方包括：

1.痛楚雖然叫人難受，它本身卻不是邪 

惡 的 。痛楚其實是一個警號，活在痛苦中可 

以潔淨、锻練人的性格，並且使它變得更尊 

貴 ，因此痛楚可以是一種恩賜，甚至是憐偶 

【編 按 ：作者在這裡可能只是泛論一般的痛  

楚 ，並沒有考慮一些非整日靠嗎啡鎮痛不能 

過活的痛楚，如未期癌症，此等痛楚的後果 

剛與作者所說的相反】。

2 .美 德 （選 擇 善 ）之所以是可能，乃因 

為 罪 惡 （選 擇 惡 ）也是可能，一種給輸入運 

作 程式 的 ，像自動機器一樣的並不叫善，它 

也缺乏了善的價值。在使人可以選擇感恩地 

順服之中，神同樣使人可以選擇不這樣做。 

神並不是罪惡的創造者，但神的確創造了人 

可以犯罪的可能，那是透過創造人行義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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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來達致的。

3.道德的成長與成熟之所以是可能，因 

為行為的後果是可以量度的。神既然要使這 

世界成為人的道德可以成長的地方，祂就讓 

這世界有一種實際的規律（或 秩 序 ），叫人 

能預知後果。故此因計算錯誤而有的沮喪， 

及會直接傷害人的自然災害，也就無可避免 

了 ；就是人沒有墮落也可能會經歷它們。但 

事 實 上 ，人在應付這些災害的過程，他的道 

德生命是會成長的。

在 這 三 點 之 外 ，我們有一些哲學的膽  

度 。 希 克 （H ic k  7 提 出 普 世 救 恩  

( Universalism )* > 並且說只有這種看法能  

解釋神為建立人的靈魂，而容許邪惡在這世 

界存在。有些人以神的自由意志為據（為了 

反 對 稱 神為 罪惡 之源 ） ，說神若禁止人犯  

罪 ，就等於摧毁了人性—— 亦等於說那些被 

尊 為 聖 徒 的 ，因 為 仍 然 是 人 ，故仍可以犯  

罪 。有 些 加 爾 文信 徒認 為，神容許罪惡存  

在 ，好能顯明 祂 救 一些 人，又定另些人有  

罪 ，是合乎公義的。但這些立場都沒有足夠 

的聖經支持。神義論最穩妥的立場，就是看 

肿為什麼容許罪與道德邪惡存在的問題是一 

個 與 秘 ，而在救讀中所成就的善，則可有如 

下的推論：

a.在這墮落的世界，人人都背離了神， 

應得地獄的刑罰；神卻負起極救個別的人及 

更新宇宙的責任，代價是要祂兒子耶穌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參續 罪 （At o n e m e n t  )* ;救讀 

( R e d e m p t i o n  )* ：替 代 救 睛 論 及 代 表 論  

( Substitution a n d  Representation )*〕° 十 

字架顯出祂愛罪人到什麼地步（羅 五 8 ，八

32 ；約査四 8 ~  10 ) ，並且引發一切祂呼召 

相 信 （參 信 心 ，Fait h ,) 祂的人以愛回應  

祂 。

b .神使信徒，就是被饒恕的罪人在面對 

一切邪惡時（壞的環境、壞的健康、壞的際 

遇 ，甚至自己壞的過去），能帶出好的結果 

—— 道德的和屬靈的成長與智慧，成為他人 

的好榜樣和鼓勵，並為此感謝神，以致面對

邪惡時仍能過有價值的生命。

C.在 天 堂 ，人得享基督救睛所帶來一切 

美善的果子，以致回首前塵，地上一切邪惡 

不過是過眼雲煙（羅 A  18 ) ，而這種回想只 

會増加喜樂（Joy* ；啟 七 9 ~  17 ) 。因此透 

過神全權的善，就能勝過邪惡；而這一切都 

不是理論，乃是真實地發生在人的生命中。

這種非膽度性的、宣信式的，亦是牧養 

性的神義論，仍讓神保留著隱密的事（參申 

二十九 29 ) ，只按啟示出來的稱神為義，並 

且 榮 耀 祂 ，叫人與 神 存 敬 畏之 心 ，並且把  

r 這些事本就不該發生」的 感 覺 ，轉化成一 

種滿足的讚歎：「凡祂所作的盡皆美善！」 

—— 這是 最高 亦是最積極的宣告：神是對  

的 ，祂配受讚美。再 者 ，按上面的推論，邏 

輯宣告它是可能的，而信心亦知道那是真確 

的 ，因為到了萬事終局之日，我們必知道： 

神假如在任何一階段採取了不同的方法，效 

果一定不會這樣美善。

另 參 ：受 苦 （Suffer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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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J. Hick, E v il and the  G od o f Love (London,
1966)； J. W. Wenham, The G oodness o f G od (Lon
don, 1974; rev. ed., The Enigm a o f E v il, Leicester, 
1986)； J. S. Whale, The Christian Answer to the 

P roblem  of Evil (London, 1939).
J.I.P.

Theodore of Mopsuestia 摩普緩提亞

的 狄 奥 多 若 參 安 提 阿 學 派 （Antiochene 

Schoo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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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o d o r e t  of C y r r h u s 狄 奥 多 勒 參安

提阿學派（Antiochene School ) °

T h e o l o g y 神 學 這 是 源 自 希 腿 文

theo log ia，指對眾神或一神的討論。希騰詩 

人 如 荷 馬 （H o m e r  ) 及 赫 西 奥 德  

( Hesiod ) ， 均 被 稱 作 「神 ’學 家 」

( Theo lo g o i) ，皆因他們的故事有論及眾  

神 。斯 多 亞 派 （Stoicism T 作者更稱他們的 

故 事 為 「神話神學」 ，以別於 「自然的或理 

性的神學」，如亞里斯多德的「神學哲學」 

—— 亦 是 今 天 所 謂 的 哲 學 神 學  

( Philosophical T h e o l o g y  )* 或 形 上 學  

( Metaphysics )*。

雖然襄羅（Philo T稱摩西為「神學家」

( theologos ) ，意思即是談論神的人、神的 

代言人或發言人，這希職詞語卻不見於舊約 

的七十士譯本或新約〔有些抄本稱新約最後一 

卷 書 為 「神 學 家 約 韓 的 啟 示 」 （T h e  R e 

velation of J o h n  the T h e o l o g o s’）〕° 把這 

詞 引 進 敎 會 使 用 的 是 護 敎 士  

( Apologists )*，它 的 動 詞 是 「賦 予 肿 性 」 

或 「稱 之 為 神 」，其意思在日後有關基督  

( 參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及 聖 靈 （H o l y  

Spirit )*的神性之討論常常用到。但到了主 

後 2 0 0年 ，神 學 一 詞 （包括希腿及拉丁文） 

多 是 指 有 關 神 的 敎 訓 。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 以 theologia 來指有關神本  

體 的知識，以別於有關神之工作的知識，其 

他人如 奥古 斯丁（ Augustine )*則以此純指  

神的知識。以它來指敎會一般敎義的敎父非 

常 少 ，這樣定義的神學是屬於信仰羣體的公 

產 ，不能分割有關神的敎導和神的知識（亦 

即不能分開理解與經驗）。有 時 theologia 

亦可指「對神的讚美」。

使祥學成為一門系統性的學科，一種可 

以研讀和敎導，甚至是一門科學的，主要是 

經 院 學 派 ( Scholasticism )*作者和歐洲新與 

的大 學 。從這種角度來使用「神 學 」一詞也

不完全是新的—— 它只是重新使用基督敎前 

期的希膜用法，也有一些敎父是這樣用的， 

不過這時期的發展預告了這門學科的前路； 

它不再意限在基督敎圏子內。同一時間，經 

院學派愈來愈傾向把不同的神學分門別類， 

就如他們把神學和哲學分開一樣，神學和哲 

學 大 約 就 是 信 心 與 理 性 ( Faith and 

R e a s o n  f 的分別。雖然大體上說，改敎派不 

喜歡作這種分類，但他們的繼承者卻樂於此 

道 ，在更正敎的經院主義中，他們開始把神 

學分得異常仔細。

在現代世界，「神學 」一詞通常是就廣 

義 來 用 ，包括大學及神學院所有為訓練人投 

身事奉的學科在內（亦即是包括聖經語言、 

敎會歷史、講道學等），故此它可被視為如 

英國文學或物理學之外的一門學科。但從狭 

義 來 說 ，這詞是特指一種論到神及祂與世界 

之 關 係 ，從創造到再來，又把其中敎訓組織 

起 來 ，使它成為有秩序的學科（它反而很少 

是指一種僅論及神的敎義）。通常我們是在 

「神學 」一詞的前面加上各種說明，以示其 

性 質 ，標 示 它 屬 於 哪 一 傳 統 ，就如修道  

( Monastic )*、天 主 敎 ( R o m a n  C a t h o 

lic )•-改 革 宗 （R e f o r m e d  f 、 福 音 派  

( Evangelical f , 或 合 一 運 動  

( Ecumenical )*等 神 學 ；亦有標示其內容  

的 ，如 自 然 神 學 （Natural f 、聖經 神 學  

( Biblical f 、認 信 神 學 〔根 據 敎 會 信 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f 的發展而來〕、信 

經 （Creeds )*神 學 等 ；標示敎義的有洗禮  

( Baptismal )* 神 學 、三 一 ( Trinitarian )* 

神 學 ；或 凸 顯 主 題 的 ，有 立 約 （參 盟 約 ， 

C ov enant* ) 神 學 、解 放 （Liberation )* 神 

學 、道 成 肉 身 ( Incarnational )*神 學 、婦解 

( Feminist f 神 學 、十 架 （Cross f 神學等  

—— 毎一項都不僅指出其主要命題，更標劃 

出由受眾所定規的目標。

除 上 述 外 ，今 天 神 學 研 究 最 *要 的 課  

題 ，有 聖 經 神 學 ，、歷 史 （Historical )*神 

學 、系 統 （Systematic )*神 學 、哲 學 神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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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 牧 （Pastoral T 神 學 ， 和 實 用  

( Practical f 神 學 ；及 較 冷 門 的 敎 義  

( Dog matics  f 神 學 、禮 儀 （Liturgical f  神 

學 ，和 基 要 （Fun d a m e n t a l  f 神 學 。神學發 

展是愈來愈少宗派的色彩了。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inas  f 最能指出  

神 學真 義：「神學是神所敎、關 乎 神 ，並引 

往神的學問。」

參考書目

G. F. van Ackeren, in NCE 14’ pp. 39 〜49 (天 

主敎角度的討論，包括「實證」神學及「思辯J 神學 

)；G. Ebeling, in RGG VI’ cols. 754 〜 69; R. Hed- 

de, in DTC 10, cols. 1574 〜 95; F. Kattenbusch, 

‘Die Entstehung einer Christliche Theologie: Zur 

Geschichte der Ausdrucke 6^o^o7 ̂ —

0soA67os’’ ZTK n.s. 11 (1930), pp. 161 ~ 205; F. 

Whal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d "Theolo- 

gy",, SJT34 (1981X pp. 289 〜312.

D.F.W.

Theophany神的顯現這是一個希騰詞

語 ，它的字根告訴我們，這詞是指神向人顧 

現 。舊約聖經有很多神顯現的記錄，最早記 

於創世記，神對亞當說話，及與他漫步花園 

(創 三 8 ) 。神向人顯現，有三種形式——  

人 的 形 狀 （參 擬 人 說 ， Anthropomor- 

phism* ) 、天 使 （Angels )*的形狀，和非人 

的形狀。不同的形狀舆不同的作用有直接關 

係 。

當神要來執行審判，祂顧現的形式是叫 

人害怕的。舉 例 說 ，在攻取耶利哥之前，肿 

是以一個無可抗柜的戰士顯現（書 五 13 ~ 

15 ) 。雖然為審判而顯現總是叫人害怕，對 

神的仇敵是等於咒祖與恐懼，但對神的子民 

卻是恩典與安慰（鴻 一 1 〜 9 ) 。

舊約中的人常遇上的戰士形狀，顯出神 

常以人的樣式顯現。當 然 ，神在舊約的顯現 

有許多不同的角色；舉 例 說 ，創 十八 1 ~ 15

記載神向亞伯拉罕重新保證祂立約的應許， 

在那裡祂是以使者的形式顯現。

第二類顯現形式是天使。瑪挪亞和他的 

妻子是從一個天使得知他們要生參孫，後來 

他們才知這天使就是耶和筆（士 十 三 ）。很 

多基要派學者認為，主的天使就是三位一體 

( Trinity f 神的第二位在道成肉身前的顯  

現 ，對其他以人形式顯現的亦作如是觀，因 

此 有 時 這 些 顯 現 又 稱 作 「基 督 顯 現 」

( christophanies ) ° 不過新舊約都沒有說過 

耶鮮基督就是主的天使；然而有些學者則從 

新約敎訓（約 - - 18 ) 來 辯 論 ，說從來沒有人 

見過神，因此顯現的不是天父。

第三種形式是神以非人的形式來向人顧 

現 。就在亞伯拉罕之約建立的時候，在祭牲 

之 間 「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經 過 （創 

十 五 17 ) 。

神顯現最佳的例證，就是耶穌基督的道 

成 肉 身 （約一 1 ~  1 7 ，十 四 9 ；西一 15 ) ； 

在 新 約 ，神的顯現變成了基督顯現，更為真 

實的道成肉身所確定。今天信徒都引頸等待 

未 後 的 日 子 ，那 時 「主必親自從 天 降 臨 」

( 帖前四 16 ) 。

參考書目

J. A. Borland, C h ris t in  the O ld Testam ent 
(Chicago, 1978); J. Jeremias, Theophanie: d ie  
G eschichte e in e r A lttestam entU chen G attung 
(Neukirchen-Vluyn, 1965); J. K. Kuntz, The S e lf- 
R evelation o f God (Philadelphia, 1967).

T 丄.

Thielicke, Helmut 蒂立克（1908 ~

85 ) 帝立克生於巴門 （B a r m e n  ) ’ 先後 

獲 得 哲 學 博 士 （ 1931 ) 及 神 學 博 士  

( 1934 ) 。 最 早 是 在 符 騰 堡  

( Wiirttemberg ) 牧養敎會及敎書，後來因 

為 質 疑 所 謂 種 族 （R a c e f 與 人 民 的 「次 

序 」，而開罪納粹政權，被禁止演說、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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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旅遊。但他的講台事奉在戰爭期間和戦後 

都十分有力，在 1 9 4 5年他應社平根之邀，任 

神 學 敎 授 ；1 9 5 4年轉到漢堡，並 於 1 9 6 1年 

榮任校長。帝立克一直是個出名的講員，因 

此繼續向靡大的會眾講道，又支持許多福音 

工 作 ，透過研討、單 張 、書 籍 、電台和電視 

的節目來傳楊基督敎信息。

帝立克最重要的貢獻還是在文字上，大 

部分著作已譯成英文，極少部分譯成中文。 

就算在希特勒禁制他的時代，還能把他早期 

論死亡的文稿，透過外交公文袋偷運出國。 

戰 後 他 把 講 章 選 輯 成 書 ，如 《神 的 碱 黙 》 

( The S ilence  of G o d ) ，和《至終的调零》 

( The F ina l D e re lic tio n  ) ; 在 後 一 本 書 ， 

他傳講的是先知的信息，指出末日的情況。

除了最早期的作品外，帝立克的學術著 

作是以多冊的《神學倫理學》（Theo log ica l 

E thics ) 為 始 ，英譯本是以三冊出版。而三 

冊的《信仰要義》( The E vange lica l Faith ) 

則 是 敎 義 作 品 。《現 代 信 仰 與 思 想 》 

( M odern Faith and Though t) 閨釋近代神 

學發展的歷史，特別是關於德國的。至於以 

一般會友為對象的書，包括有《神隱藏的問 

題》（T h e  H idden Question of God ) 、《面 

對死亡》（L iv in g  w ith Death ) 、《等待的父 

親》（The W aiting  F a th e r) ，以及一本關乎

人 類 學 （A n t hropo logy )*的 ，《作個人 -----

成 為 人 》 （Being Hum an —  Becom ing  

Human ) ，這些書都值得注意。他的回億錄 

( Zu  G ast auf einem  schdnen S te rn ) 貝IJ 

能奮助我們了解他的生平、思想與時代。

作為一個傳道人，帝立克一直探討的問 

題是危機中的生命，他的反應是：不要被表 

面的問題暖蔽，乃要面對背後的問題，那就 

是人的本性與命運等終極問題。他據此而把 

問題重組，叫人認識神更高的旨意，這是已 

經在基督身上成就的。宣告基督的道是敎會 

基本的工作，在履行這任務之際，傳 道 （參 

講 道神 學 ，Preaching, T h e o l o g y  of* ) 人常 

要提防兩種危險：不適切與錯誤的遷就。要

防止這兩種危險，最好的方法莫如混合釋經 

和 專 題 資 料 ，加上聖靈使之不證自明的真  

理 °

當生命處於危機之際，會帶來許多倫理 

( Ethics )*上 的問題，就如為保護受迫害的 

人而撒識、政治暗殺，以及性與醫療等新問 

題 ( 參生 命 倫 理 學 ，Bioethics") 。帝立克 

先在他的學術著作處理這些問題，然後再指 

出解決問題的神學真理，就 如 ：人是按神的 

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 創 造 （Creation T 、 

墮 落 、新生命中指示式與命令式訓詞的關  

係 、自 然 律 （Natural L a w  )•的 角 色 、律法 

與福昔 ( L a w  an d Gospel f 之間的張力、基 

督徒活在墮落世界會引致的妥協問題，以及 

不 斷 需 要 的 饒 恕 ，因為我們仍然是名為稱  

義 ，實則為罪人。

在討論倫理問題時，帝立克直探福音的 

核 心 ；而在《信仰要義》中 ，他則探討神對人 

的疏離問題的反應，這種疏離現象是由宗敎 

與世俗分割而引致的。神自己要引入董建的 

工 作 ，透過聖靈賜人新生命，使人與基督聯 

合 。他指出烏托邦只能給人虚假的希望，人 

若 沒 得 到 更 新 ，一切社會重建都不可能成  

功 。但新時代已然臨到，因而向前再進一步 

是可能的，神透過祂的道及聖靈來工作，使 

不同種族在各種危難中仍然能保持人性，存 

在 下 去 ；敎會參與這類工作是她首要的職  

務 ，而敎會之存亡亦在乎這任務能否成功。

讀者會發現帝立克的作品頗為長篇，常 

有 重 複 ，卻很有敢發性，不過有時則語意不 

清 。但對那些具分辨力的讀者來說，帝立克 

的 作 品 對 我 們 的 講 道 、倫 理 及 敎 義 學  

( D o gm a t i c s  f 都很有幫助。他提的問題都 

十分董要，當他把問題一直推演到神身上， 

我們便發現它的重要性了，他提的答案總是 

集中在神藉聖靈並在基督內成就的工作。

另 參 ：敎 義 學 （Dogm a t i c s ) ; 倫 理 學  

{ Ethics ) ; 講道 神 學 （Preaching, T h e o l o 

g y  o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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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自

G. W. Bromiley, ‘Helmut Thielicke’，in D. G. 

Peerman and M. E. Marty (eds.), A H andbook o f 
C h ristia n  Theologians (Nashville, TN, ̂ 1984).

G.W.B.

Thirty-Nine Articles 三 十 九 條 這是

英國聖公會在 1 5 6 3年訂定的信條。十六世紀 

敎會發生驚天動地的改變，種種現實問題引 

起的敎義爭辯此起彼落，三十九條便是把這

一連串的爭辯結果以信條形式寫下來。但按 

它的發展卻可分作下列幾個階段：1.十信條 

( 1536 ) ； 2 .主 敎 書 （1537 ) ； 3.六信條  

( 1539 ) ； 4.君王書 ( 1543 ) ; 5.四十二條 

( 1553 ) ：故說三十九條是由四十二條修訂  

而成也是可以的。

從一角度而言，三十九條可說是聖公會 

為使信條符合當代情況而修訂的結果。四十 

二條成立之初，有好幾條都是為針對昔日錯 

誤 敎 義 而 有 的 ，像 三 十 九 、四十和四十二  

條 ，是否認復活已成過去，否認靈魂會與肉 

身在死亡時一同消失，旅否認世人至終全要 

得 救 ；這些都是重洗派（Anabaptists )*的錯 

誤 敎 義 ，現今都無此需要，故把這三條從四 

十二條删去，成為三十九條。此 外 ，亦有其 

他的修訂，如第三條論基督下到陰間，其中 

一半被删去 ; 第二十八條論聖餐 -亦略去帶 

慈運理派色彩的 一段；第二十倏論敎會權  

柄 ，在 原 有 「敎會不可設立與聖經相反的禮 

儀 」一 句 ，加 上 r 敎會有權柄設立禮儀規  

條 ，並有決定信仰之辯論權柄」，這句成了 

日後爭辯的要點，因為當時人相信，加上這 

兩句全是為了伊麗莎白一世。

也許要注意的是，三十九條不屬傳統所 

言的信經（Creeds )*，也不是對已接受之信 

經的一種解釋；它們只是信仰要義的撮錄， 

每一條都代表他們對重要的，也是曾辯論過 

之問題的一個撮要，也是聖公會的立場。因

此可以想像的是，它們對問題的閨釋必不會 

太 精 確 ，免得引起另一場爭辯。總體來說， 

它努力要表達的，是聖公會對中世紀敎會敗 

壞了大公敎義的反應，以及對羅馬敎義、加 

爾 文 主 義 （Calvinism )*，和對重洗派的看  

法 。就如二十八條是既反對聖餐的變質說  

( Transubstantiation )*，亦不認同慈運理的 

聖 餐 論 ，而接受了真正臨在說。第六條宣布 

「聖經包含得救的要道」；而信經之所以被 

接 受 ，皆 因 它 們 全是 聖經 所支 持的 （第 A  

條 ）；第二十一條宣告公會（General C o u n 

cils ) 本身不是無誤的。王室及人民的權柄是 

在最後一部分討論，那裡指出「女王……有 

超羣的權柄」，但講道與聖禮之權卻不在其 

內 。

聖公會會友從來都不需表示接納這信  

條 ，但牧師及牛津、劍橋的師生則需要如此 

做 ，直到十九世紀才廢掉。自 1 8 6 5年 起 ，聖 

職人員只需接受公禱書及三十九條所訂之信 

仰範圍便成。

三十九條不僅通行於英國的聖公會，也 

為意大利、酉班 牙 、葡 萄 牙 ，以及英殖民地 

的聖公會敎會應用，其崇高地位是不言而喻 

的 。但因美國厲行政敎分離的原則，他們不 

得不略加修改壬室及其特權那一部分，及删 

去第二十一條全條，另訂第三十七條，其餘 

便接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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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 h irty -M ne A rtic le s  (1919); E. C. S. Gi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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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A q u in a s 多 馬 ’ 阿 蜜 那  

( 1225 ~  74) 十三世紀最偉大的經院  

神 學 家 ，其神學與哲學的造詣堪稱一時無  

兩 。阿査那是那不勒斯阿査諾伯爵的兒子， 

年輕的時候便加入道明會（Do mi n i c a n s  )* ’ 

成為新的托鉢僧；他的父母極力反對此事， 

希 望 他 像 其 他 人 一 樣 ，成為 本 篤 修 道 會  

( Benedictine f 士 。道明會强調兩件事：回 

到 聖 經 ，和加強學術修為，因為他們的使命 

是講道和聽告解。院方不久就派阿査那去巴 

黎大學讀書；他以敎學度其餘生，先後在巴 

黎 （1256 ~ 9 ，然後 1269 ~  72 ) 、羅 馬 、 

那不勒斯，和維泰博 （Viterbo ) 。

十三世紀最重要的問題，是他們重新發 

現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r 的作品。亞里 

斯多德所描述的世界，遠比當時西方所認識 

的S 富 ；但若按阿拉伯人所誇釋的亞里斯多 

德 ，他是反基督敎的，就如說他主張這個世 

界 是 永 極 的 ，而在萬人之上是有一個理性  

體 。有些神學家便因此而完全柜絕亞里斯多 

德 ；另有些人則毫無保留地接受他，主張哲 

學的真理並不需要常跟神學真理看齊。相比 

之 下 ，阿塞那對亞里斯多德的接納就持平得 

多 ，他一方面歡迎亞里斯多德正確的地方， 

另一方面又有系統地更正他認為是不足及錯  

誤的地方。既然一切真理皆源自神，因此真 

理是只有一；原則上說，信心與理性（Faith 

a n d  R e a s o n  )*之間是沒有衝突的。當阿査那 

發現有矛盾的地方，他就歸咎於人錯誤的理 

解 ，並指明出來。

至於世界的永極，阿査那指出人的理性 

並不能證實世界是永 S 的 ，但它有一個起  

頭 ，又 有 一 結 局 這 事 實 ，卻 是 敢 示  

( Revelation )*告訴我們的。說到個人的不 

15 ( Immortality )*，阿查那把亞里斯多德的 

心 理 學 深 化 了 許 多 ，指 出 人 （參 人 類 學 ， 

Anthropology* ) 怎 樣由單一的實質清成， 

此實質包括了形與體，其形是不屬物質的， 

因此是永極的。在這基礎上，他指出萬人共 

有同一個靈魂的說法是錯誤的，這正是亞偉

若 斯 （Averroes )*及其門生所解釋的亞里斯 

多德之理論。同一時間，阿査那亦把傳統西 

方基督敎所解釋的人類學加以改變；傳統所 

解 釋 的 ，大 體 上 是 跟 隨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的 路 線 ，有二元論的傾向。 

因為阿查那採取了亞里斯多德的方法與原理 

來重組神學，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創新者，亦 

有人為此而反對他。

像其他經院神學家，阿查那也是以寫倫 

巴 都 之 《四 部 語 錄 》 （Lomba rd",  Sen

tences ) 的註釋開始其學術生涯。因為有人 

反對他在巴黎的修道院，他講道的執照遲遲 

未能發出，直到敎宗介入，他才領到執照。 

他一生之中從沒停過向學生講解聖經，其中 

有些講義是以釋經書的形式留傳；其中著名 

的 像 「引起爭議」的《論真理》、《論神的能 

力》、《論邪惡》、《論靈體》和《論靈魂》( On 

Truth, On the Pow er of God, On Evil, On 

S p iritua l C reatures, On the S o u l) ; 它們 

都是大學課程的請義，也是爭論的結果。再 

者 ，阿蜜那亦曾為波伊丢斯（Boethius )•及 

狄尼修 ( Dionysian ) 的作品寫過註釋，叫做 

《論神聖名字》（O n  the D ivine  N am es) 。 

作為一個註釋者，阿蜜那最重要的作品，包 

括了為亞里斯多德的主要作品寫註釋，包括 

與邏輯有關的《物理學》、《論靈魂〉、《形上 

學》和 《倫 理 學 》 （Physics, On the Soul, 

Metaphysics, E thics ) 。不過阿査那名垂千 

古 的 兩 部 作 品 ，卻是《論公敎信仰的真理》 

( Summa contra G en tile s ) ，和 《神學總  

論》（S u m m a  Theologica ) 。後者原是寫給 

初信者的神學總綱，結果成了分開三部分的 

神學巨著 ：第一部是神 （G o d  )*論 ，及萬物 

是 怎 樣 從 神 而 來 ；第二部討論人怎樣回歸  

神 ，先是討論一般的道德問題，然後是仔細 

地 處 理 善 與 惡 ；第 三 部 分 討 論 道 成 肉 身  

( Incarnation )* 與 聖 禮 （S acr a m e n t  f 。阿 

* 那只完成了第三部分的一半，就停筆不  

寫 ，幾個月後便與世長辭。

據亞里斯多德所了解的科學，哲學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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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 分 是 神 學 ，且認為某些物質是始動者  

( first m o v e r  ) 。阿蜜那一方面接受這種神 

學 ，也採用其中一些理論，就如神存在的證 

據 ，但他強調在哲學家的神學之外，我們也 

是需要神聖的神學。神聖的神學是建立在敢 

示*1：，透過它，人才比較有把握認識自己的  

命 運 ，這是不能由理性推論出來的。還 有 ， 

它亦顯出所敢示的真理是人的理性能夠明白 

的 ， 因 為 這 些 真 理 都 是 人 得 救 恩  

( Salvation T 所必須的；但假如我們倚靠理 

性 推 論 ，恐怕就只有少數人能把握了 ；就算 

是這少數人，也要經過漫長的研究過程，其 

結果還會混雜不少錯誤的思想在其中。

對阿査那來說，神聖神學是一種與眾不 

同的科學，因為其他一切學問都是本於人的 

理 性 ，它卻是本於神已經敢示的。阿查那在 

他的神學內處理了許多問題，但都是從敢示 

的角度來討論。因為神聖神學是本於神聖的 

知識而來，這種知識是不會錯的，因此神聖 

神學就比建基於人智的科學更準確。但因為 

人了解神聖事物的能力有限，故此有些道理 

會引起一些疑惑，但問題是出在人，不是道 

理本身 。旣然神學的基礎是在敢示，因此這 

種科學最強的證據就是權威（Authority )*， 

這卻是其他科學最弱的一環。阿查那認為人 

不 可 能 證 明 信 仰 的 條 款 （參 信 經 ， 

Creeds* ) ，它們只是這種科學的原則，但人 

卻可以回答由誤解而産生的異議。人不應以 

理性作相信的基礎，但它對了解自己信仰的 

原委卻是好的（參信心與理性‘) 。

在討論問題的時候，阿査那不斷引用敎 

義及古代哲學家的 作品，亦採用保羅的方  

法 ，以詩人作他的模範，因 此 ，哲學家最好 

的論證指出，是有一個始動者，一個足夠的 

因 等 ，而 在 毎 一 論證 之 結 尾，阿査那都會  

說 ，這就是人人所了解的上帝。當 然 ，神不 

僅是一個始動者，由 此 ，阿査那便指出神是

人 的 目 標 是 快 樂 ，但這目標只能體現於天  

堂 ，是只能見於蒙神賜福的人身上，是神的 

異 象 （Vision of G o d  )*。人在今生只能經歷 

不完全的快樂，這正是哲學家所能了解的。 

在討論律法 （L a w  f 的問題上，阿塞那認為 

人心內有一自然律，人能參與神的律法，這 

是人能制定律法的依據。他認為十誠就是這 

一種神的律法，也是自然律的內容。對阿査 

那 來 說 ，自然界 （Nature )*是源自神，因此 

是 善 的 ，但 因 著 罪 （Sin T 的 緣 故 ，人需要 

神的幫助，才能重得自然的善，和回歸到神 

那裡去。

就在阿查那離世五十年內，道明會 * 承 

認阿查那是他們修道院的博士【編按：指其在 

敎義上的領導地位 ' 非學術頭街】。自十五世 

紀 開 始 ，研究他思想的中心，在世界各地建 

立 起來 （參多馬主義和新多馬主義，T h o m -  

ism a n d  N e o - T h o m i s m *  ) ，今天他仍然是  

中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神學家。

參考書自

著 作 ：《論公敎信仰的真理》(史稱《驳異大

獨 美 善 、無 限 、永 極 和 三 位 一 體

( Trinity f 的 。同樣地，論到人（M a n  )*的

結 局 ，阿査那接受古代哲學家的看法，認為

全》）’卷 ----四 ’台 灣 商 務 ’ 1971、 1970、

1971、 1972 (Sum m a contra  G en tiles’ tr. A. C. 
Pegis e t a l.. On the  T ruth o f the C a tho lic F a ith , 5 
vols., Garden City, NY, 1955 〜 7); repr. as Sum
m a... (Notre Dame, IN, 1975)； Summa th e o lo g ica , 
E T  in 59 vols. +  index (London, 1964 〜 81).

研究 ：M. D. Chenu, Tow ard U nderstanding  
S t Thom as (Chicago, 1964)； E. Gilson, Le Tho- 
m ism e (Paris, ^1965)； R. Mclnery, S t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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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考書目。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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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ism and Neo-Thomism 多馬主

義 和 新 多 馬 主 義 多馬主義一詞來自多  

馬 . 阿 蜜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f ，顧名思  

義 ，多馬主義就是阿査那及其跟隨者所造成 

的神學傳統。

1.阿塞那的神學觀點

阿蜜那的作品渉獵甚廣，幾及基督敎思想的 

毎一方面。

a .信 心 與 理 性 （Faith a n d  R e a s o n  T 像奥 

古斯丁  ( Augustine )* 一 樣 ，阿査那也是把

信心建基於神在聖經內的敢示，而信心的支 

持則在神 廣和理 性辯 證上 。阿 査 那 用 「五 

法 」 （five w a y s  ) 來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 S u m m a ,  1:2:3 ) ° 雖然他相信罪能妨礙人  

認識神的能力，不過他認為大多數人都需要 

相 信 （不是證明）。相信永遠都不是本於理 

由 ，但信徒有責任為他們所信的整理出原  

因 ；他為自己相信神的存在提出了著名的  

r 五 法 」。他的論證是這樣的：1.由運動而 

推論出一個不動的啟動者；2.由眾果而推論 

出第一因；3 .由偶發的推論出必須的個體；

4 .由某程度上是完全的，到最完全的那位； 

和 5 .由設計推論到設計者。除了那些 r 與理 

性 符合 」的真理外，也有些真理是在 r 理性 

之 外 」的 ，像三位一體（Trinity f 、道成肉 

身 （Incarnation )*等 ，這些只能透過信心來 

知 道 。

b .認 識 論 （Epistemology ) * 多馬認為

一切知識皆源自經驗，凡是在頭腦內的，皆 

先現於感官，除了頭腦本身，因為我們天生 

就有一種先驗的（a  priori) 、近乎本能的認 

知 能 力 。一 切 知識 皆 建基於第一原則，就 

如 ： 1.身 分 （本 體 就 是 本 體 ）；2 .非矛盾 

( 本體不是非本體）；3.柜絕居間者（或是 

本體或非本體）；4.成 因 （非本體不能産生 

本 體 ）；和 5.終 極 性 （一切本體皆為一目標 

而 努 力 ）。只要認識了這些原則，就知道它 

們全是不證自明的，或說是可以化簡為不證 

自明的。

C .形上學 （Metaphysics ) * 智者有責任 

向人指出萬物的秩序。理性從本身的行為洞 

悉其秩序，這就是邀辑；這種秩序所產生的 

意志行為就是输理；理性在外在事物所產生 

的秩序叫做着衡；但有秩序的理性能沉思卻 

不能製造的，叫做自然；自然界給思索成為 

有意義的，叫做自然料學；能量化的自然界 

叫做數學；而自然界給找出其本體，就叫做 

形上學'。

多馬之形上學最重要的肯定是：「在秩 

序 中的行為只要是行為，都是無限及獨特  

的 ，除非它是與反面的潛質結合」。只有神 

才是純全的實質，一切受造物都混合了實質 

與潛 質。神是沒有形狀的，因為祂是純全的 

實 質 。天使是完全體現的潛質（純 形 ）；而 

人則是由形（靈 魂 ）與 質 （身 體 ）構 成 ，且 

是不斷在體現的過程中發展。

d .神 （G o d  ) * 只有神是純存有（「我 

是 」），祂就是本體；其他萬物只是具有本 

體 。神之本質就是存在。祂是一種必須的本 

體 ，其 他 一 切 只 是 偶 發 （contingent ) 而 

已 。神是不能改變的，因為祂並沒有改變的 

需 要 。同樣地，因為時間就等於改變（從之 

前 變 成 之 後 ），神 就 是 「非 時 間 的 」，或 

說 ，是永 S 的 。神 是 單 純 的 （即不能分開  

的 ），因為在祂之內沒有分開的潛質或原  

則 。祂也是無限的（非限制的），因為沒有 

任何可以限制祂的潛質。除了這些形上的屬 

性 外 ，神在道德上也是完全（公 義 、美 善 ） 

及無限書智的。

e . 宗 教 語 言 （Religious L a n g u a g e  )* 

我們論到神的語言總是類比式（Ana l o g y  T 

的 ，它不可能是惟一的解釋，因為我們的知 

識是有限的，而神的知識是無限的；它也不 

可能是模棱兩可的，因為受造者一定要模伤 

創 造 者 ，其後果是與有效的因相仿的（參詩 

十 九 1 ;羅一 19 ~  20 ) 。不過無限的神與有 

限的人之間有極大的不同，故此透過反面  

( via negatlva ) 來述說是有其需要 的 (參 

反 面 神 學 ， Apophatic T h eology* )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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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以示意式的完全用在神身上（如 ：善 、 

真 理 ） ，但也要指出受造物之完全是有其限 

制 的 一 面 ，而這些限制卻不能應用在神身  

上 。

f .劍 造 （Creation ) * 神 是 從 無 造 有  

( creatio e x  nihilo) 。從邏輯上說，一個永

極的創造是可能的，因為永S 內沒有一個矛 

盾的因叫這種創造成為不可能。不過藉著啟 

示 ，我們知道字宙有一個起頭。在創造之前 

是 沒 有 時 間 的 ，神並不是在時間內創造世  

界 ；乃 是 說 ，神創造世界時，時間亦一併被 

造了。

g .人阿查 那 採 納亞 里斯 多 德 的看 法 ， 

認 為 人 （參 人 類 學 ，Anthropology"* ) 是一 

種靈魂與肉體結合的生物。儘管他們是靈與 

體的結合，靈與體之間卻沒有相同之處，不 

過人死亡後，靈魂仍能存活，等待復活時再 

與身體聯合。祥是在母腹中造出每一個人的 

靈 魂 （參靈魂的起源，Soul, Origin of* ) 。

h. ★理 學 不 僅 思 想 有 第 一 摩 則 ’連行 

為也如此 ，稱 作 律 法 （L a w  ),。永恒;的律法 

是神統管萬物的計畫。自然律則是有理性之 

受造物參與的永® 律 法 。人間律法是把自然 

律用在當地社羣的結果；而神聖律則是神藉 

著聖經與敎會所敢示出來的神之律法。

美德一共有兩大類：自然的與超然的。 

前者如謹慎、公 義 、勇 氣 、節制等典型的美 

德 ；後者則如信心、希望和愛。

2.多馬主義與新多馬主義

多馬主義是一種始於多馬•阿査那而有的思 

潮 。在他離世後，世上有很多團體及個人採 

納了他的敎訓，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道明會 

( Dom i n i c a n s f 兄 弟 。 1 2 7 7年敎會把他好  

幾個思想定為異端，但主要還是靠道明會的 

努 力 ，阿査那的神學才至終被確立，他且於 

1 3 2 3年被冊封為聖。

多 馬 派 的 人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 Aristotelian )*的思想方式和表達方法，與 

方 濟 會 士 （ Franciscans ) *多 用 柏 拉 圖

( Platonic )*的方式不一樣，這是引致日後  

兩會不斷有爭辯的主因。

發展多馬主義最重要的人物是邀耶坦紅 

衣 主 敎 （T h o m a s  de V i o  Cardinal Cajetan, 

1469 ~  1534 ) ，亦 是 把 路 德 （Luther )* 逐 

出敎會的那人。伽耶坦對阿査那的思想作出 

了幾個著名的訟釋，其中之一是關乎類比  

的 。他認為能稱得上類比的，必是兩個本質 

( essences ) 都共同擁有某種屬性，而不是 

只有一方擁有；再 者 ，所謂本質者，他是指 

抽象的存在，多於實體的存在；最 後 ，他對 

神 之 存 在 能 否 被 證 明 ，及 人 之 不 朽  

( Immortality )*等問題存疑。

到了十六世紀，多馬主義已成了天主敎 

最董要的思想。耶 解 會 （Jesuit )*在 1 5 4 0年 

承 認 它 ，而 且 在 後 來 天 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的 公布 上 ，多次刻意採用阿査  

那的表達方式。到了十七世紀，聖多馬的約 

翰 （Jo h n  of St T h o m a s ,  1589 ~  1644 ) 是 

多馬主義的主要代表；但在十八世紀，多馬 

主義變得內向，慢慢就隱退下來。到了十九 

世 紀 ，多馬主義又再復與，主要是因為在工 

業 革 命 浪 潮 中 ，多馬主義竭力維護人的尊  

嚴 。到了梵講岡第一次會議（1869 -  70 ) '  

多馬主義又領風騒，因為敎宗利奥十三世於 

1 8 7 9年 在 一 敎 諭 （A e t e m i  Paths ) 中公然 

承認它的地位，這一次便引發了新多馬主義 

的誕生。

嚴 格說來，新多馬主義是二十世紀阿査 

那思想的復與。這時主要是分兩大派系：1. 

超 然 的 多 馬 主 義 者 ，像 馬 利 沙 （Joseph 

Marechal, 1878 ~  1944 ) 、 朗 勒 ’根 

( L o n e r g a n  )*、拉 納 ( R a h n e r  )*，他們把多 

馬主義放在康德（K a n t  )•的思想來解釋；2. 

另一派是希望只解釋阿査那本人的思想，領 

導 者 有 拉 格 朗 慈 （Reginald Garrigou-Lag- 

range, 1877 ~  1964 ) 、吉 爾 松 （Gilson )* 

和 馬 利 坦 （Jacques Maritain, 1882 ~  

1973 ) 。多馬主義越過宗派的界限，聖公會 

神學家如馬斯卡爾（E. L. M a s c a l l，1 9 0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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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以至非天主敎人士都受其影響。

新多馬主義的重點，可在一口號式的話 

語表達出來：「存在先於本 A 」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 ，它 的 意 思 是 說 ，人能 

透 過 原 知 （intuition ) 來知道某些東西是存  

在 的 ，這種原知比我們真知道它是什麼來得 

早 ；為 此 ，馬利坦認為务馬主義才是存在主 

義 ( Existentialism T 之父 °

新多馬主義仍然有許多重要的思想家支 

持 ，在 英 國 有 柯 樂 東 （Frederick Coples- 

t o n ， 1 9 0 7 年 生 ），加 拿 大 的 歐 文 斯  

( Joseph O w e n s ， 1908 年 生 ），以及美國 

的 柯 林 斯 （Ja m e s  Collins， 1 9 1 7年 生 ）和 

伯 克 （V e m o n  B o u r k e ，1907 年 生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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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nton, L. S. 桑 頓 參 安 立 甘 大 公 主

義神學（Anglo-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Thornwell, James Henley 松 威  

(1812 ~  62) 美國長老宗的出色神學  

家 、敎師及牧師，也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 

方 十 一 州 聯 邦 （Confederate States of 

A m e r i c a  ) 長老宗的創辦人之一（1861 ) 。 

作 牧 師 時 ，他 是 服 務 於 蘭 開 斯 特  

( Lancaster, SC, 1835 ~  8 ) ，後在哥倫比 

35 ( Columbia, SC, 1840 ~  1’ 1855 ~  

61 ) 。1 8 4 7年 ，總議會選他為主席，是歷届 

最年輕的主席，自 1 8 4 1〜 5 1 年 ，他是南卡 

羅萊酌學院（South  Carolina College ) 的敎 

授 ，後成為他們的院長（1852 ~  5 ) ，最後 

在哥倫比亞一神學院敎神學（1 8 5 5〜 62 ) 。 

松威擅長為韋斯敏斯德信倏（Westminster 

Confession f 辯 護 。他善辯之能力是來自愛 

真理之心，多於是口舌之逕強。

美國長老宗分裂為南與北之前，松威與 

人辯論最激烈的一次是跟賀智 （H o d g e  )*。 

二人的衝突已維持一段時間，終 於 在 1860 

年 ，二人在紐約的羅切斯特（Rochester )相 

遇 ，為了宣敎的問題而爆發激辯；後來漫延 

到整個長老宗 （Presbyterianism )*的問題， 

就如關於聖經原則的運用、應否支持慈善活 

動 ，以及一個負責管理的長者應否算為長老 

等 問 題 。松 威 認 為 敎 會 管 理 ( C 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的 問 題旣關乎敎義，亦關乎啟  

示 。賀智則認為管理細則並不記於聖經。松 

咸主張應由長老組成的委員會（而不是其他 

理 事 會 ）控制敎會的慈惠事工；賀智則認為 

由委員會掌控也不違反聖經。松威說管理的 

長者就是正式的長老，在法庭上是可以全權 

代表敎會的；他認為賀智的理論未免把牧師 

與平信徒 （Laity )*分得太開了，容易造出階 

級制度來。

他那個年代最激烈的問題莫如奴綠制  

度 。松威認為人若小心研讀聖經的資料，就 

會知道奴課制度（Slavery )*本身其實並非不 

道 德 。再 者 ，這問題已變得非常政治化，因 

此他支持十一聯邦的決定，及南方長老會獨 

自為政，好服事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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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N.

Three-Self Movement 三 自 運 動 參

中國神學（Chinese T h e o l o g y  ) °

Tillich, Paul 保 羅 . 田 立 克 （1896 ~ 

1965 ) 田立克是以一個哲學家的身分來  

寫神 學 ，他的目的是要作基督敎神學與敎外 

思想的橋棵。他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個護敎士 

( Apologist )•，是他所了解的護敎士，亦即 

是在共同基礎上作「回應的神學」。他曾在 

好幾間德國大學讀書和敎學，希特勒在 1933 

年擁權時，他剛移民美國，但他的思想仍是 

深深植根於德國的哲學傳統。他受幾種傳統 

影 響 ：浪 漫 主 義 （R o m a n t i c i s m  ) " '如 ：士 

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謝 林 （F. W .  J. 

v o n  Schelling, 1775 ~  1854 ) ，和胡塞爾  

( E d m u n d  Husserl, 1859 ~  1938 ) 、海德 

格 （Heidegger )* 的 現 象 學  

( P h e n o m e n o l o g y  )*。此 外 ，他 對 楊 格 （C. 

J u n g  ) 的心理學也深感興趣，特別是關於符 

號及表記（symbols ) 的問題〔參深層心理學 

( D e p t h  Psychology )* ； 宗 敎 心 理 學  

( Psychology of Religion f] °

田立克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三冊的《系統 

神學 》 （System atic Theology, 1951, 1957, 

1963 ) 。他 的 神 學 方 法 可 以 稱 做 「互動關  

係 」 ：r 在互動關係的方法下，系統神學是 

這 樣 工 作 的 ：它分析人出現存在問題的情  

況 ；它會顯出基督敎信息所用的符號，正是 

這 等 問 題 的 答 案 」 （System atic Theology

I, p. 70 ) 。ffl立克的作品可分作五個主要的 

互動關係 ：理性與敢示、實存與神、真實之 

人的存在與基督、暖昧的生命與聖靈、歷史 

的意義與神的國度。田立克承認此等問題與 

答案會影響彼此的規模，為 此 ，一些敎外哲 

學家表示對 r 問題」的真實性有懷疑，而許 

多神學家則對 r 答 案 」表示不信任，認為它 

們太過遷就問題了。但田立克看他自己的身 

分是個仲介的神學家，他努力從事的，就是 

溝通神學與哲學、宗敎與文化、信義宗主義 

與社會主義，及德國與美國的傳統。他強調 

沒有一個獨立的敎義或神學系統能承載全部 

真 理 ；分割與分離皆是邪惡的表徵，整全卻 

是指向神的。

這 都 跟 田 立 克 所 言 的 「復 原 敎  

( Protestant )*原 則 」有 關 。既然沒有一個  

思想系統能囊括神整個的實存，因此就沒有 

一個神學是最終定論，它永遠都是在一進程 

中 ，在修訂中。神仍然是超越所有神學的模 

式 ，包括聖經的成形過程。從牧養的角度來 

說 ，田立克認為這原則能保守人免墮落拜偶 

像 （參 形 像 ，Images* ) 的陷胖。我們以為 

自己找到了神，或擁抱了神，而其實我們只 

是遇上一個簡化的偶像，這種情況完全是可 

能 的 。真正的神是終極的，用田立克的言語 

來 說 ，祂 是 「終極的關懷」 （ultimate c on

cern ) 。田立克指出，「終極關懷」的正確 

態 度 ，是只能以終極者為對象，故 此 「終極 

關懷」便有了雙重意義，乃是指這種關懷的 

態 度 ，和它所指向的實體。田立克希望藉此 

將神1學內容的傳統綱目，代之以人對終極態 

度有多嚴肅作準則。但這種所謂終極關懷的 

雙董意 義 ，只有在德國哲學的傳統下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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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
田立克強調，神學是用表記（S y m b o l  )* 

的 言 語 ，而表記總是遙指它們要代表的，但 

它們也有分參與（參神學代模 ，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情況就如德國國旗是代表著  

一個國家的尊厳一樣。田立克強調表記能創 

造或毁滅 ，能整合或分割；它們可以把實存 

之不同層面向人敞開，{ 1同一時間亦能使人 

深度的生存意識浮現。他採納了楊格的思  

想 ，強調表記那種富創造力及醫治的能力， 

這都是從人的無意識中浮現的。知性語言可 

以把神簡化到只是其中一個存在體，與別的 

存在體各異，田立克認為表記卻能為人指出 

一切存在基礎的神。當人的經驗有所改變， 

表記便會誕生或死亡。雖然田立克正確地强 

調表記的能力，他卻未能提供一套測試其真 

實的綱目給人使用，而他的表記論亦似乎太 

倚賴語言與意義的概論了。

另 參 ：存在主 義 （Existentialism ) ；神學代 

模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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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Time and E te rn ity時間與永恒可能

我們一時間不易察覺時間與永 t l是神學一個 

基本問題，但還有什麼問題比神與時空的關 

係更加重要呢？基督敎信仰的毎一項敎義， 

均是在時間與永極的範圍內表達出來的。

在 聖 經 ，永®不是一個抽象或無時間性  

的概念：希騰文的永tl a/'On不是一個非時間 

性 的 詞 語 ，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時間性名  

詞 ；rto aion ton aiOnOn ~••語 ，可 譯 作 「萬 

代的那一代」。同樣地，永活的神也不是無 

時 間性的，乃 是 說 ，祂在人的時間洪流內啟 

示 自 己 ，是主動的神。神與人在時間上的分 

野 是 ：祂是互古不變的，在時間的變易中， 

祂始終如一；人會消逝及經歷時間轉變，而 

神擁有不變易的特質（詩九十 1 及 下 ）。

如 果 要 在 希 騰 形 上 學 （Metaphysics )* 

的框框內表達基督敎的真理，永恒無可避免 

地就會變成是一個無時間性的概念。神的超 

越性被解釋成絕對與時間無關，終於引致康 

德 （K a n t  )*把神定義為藉純理性之直觀作用 

所了解者，亦即是說，不是思想可能知的對 

象 。這樣一個純哲學的，完全被禁鍋於超越 

的非我者，又怎能跟聖經所言的，藉著耶穌 

基督來敢示自己的永活神比擬呢？

為 此 緣 故 ，庫 爾 曼 〔Oscar C u l l m a n n  ; 

參救恩歷史（Salvation-History j*〕完全拒絕 

希職人抽象的永極觀，指出聖經所了解的永 

S ，是一種向前不斷延伸之階段的時間，但 

不斷延伸之階段是否足夠表達時間與永®的  

分別呢？到底神的時間與人的時間，是否只 

有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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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特 （Barth r 的神論最出色的地方， 

乃是他不肯用靜態的詞語來形容神，堅持必 

須全用動態語言來描述祂。神之超越性，不 

是祂完全與我們的時間、空間無分無關，乃 

是本於祂自主的自由，要與人在時間、空間 

內共處。永極不應就反面來解釋說神是無時 

間性的 ，乃應正面地指出，永極正是神的時 

間 ，是真正的時間本性。這種真實的時間， 

與人的時間有所不同，不僅在於量上 （與庫 

爾曼不同 ） ，也在於巴特所言「純粹的同時 

存 在 」 （pure simultaneity ) 。神 不 受 過  

去 、現在與將來的影響，卻 是 在 「純粹的同 

時存在」中擁有時間，在 這 裡 ，過 去 、現在 

與將來是協調的，卻又不至混靖了彼此的分 

別 。神的極久性亦不等於某種抽象的不變  

性 ，乃是說祂在時間內，是忠實 、守信的活 

神 。神這種真實時間，是人所了解的時間原 

型 ，而在耶餘基督內，這種真實的時間，在 

人的墮落時間內成全了時間。神的永S 是真 

實 時 間 ，相對於人不真實或墮落的時間；神 

擁有時間，我們只是在不斷飛逝與變易當中 

經歷時間而已。

波 伊 丢 斯 ( Boethius )*給永恒定義為  

r 完 全 而 且 即 時 擁 有 無 限 的 生 命 」

( in te rm inab ilis  vitae tota sim ul e t p e r

fects p o ssess io ) 。巴特接受這個定義，不 

過不是指一種抽象的永極，乃是特指永活之 

神的永極，是擁有完全的生命的那位，也是 

在自由中擁有生命的那位。我們必須指出， 

古典那種無時間性及不變性的抽象意念，與 

聖經所描述之活神信仰是格格不入的。

參考書目

K. Barth, CD II. 1, pp. 608ff.; III. 1, pp. 67ff.; 

III. 2, pp. 437ff.; O. Cuilmann, C h ris t and Tim e 
(London, 1962); T. F. Torrance, Space, Tim e and 
Inca rna tion (London, 1969).

J.E.C.

T o le ra tio n寬 容 寬容是指一個羣體承認

並容許宗敎的多元主義，且知道這樣會豊富 

自己的信仰了解。這是一個現代的概念，只 

能在一個不給予敎會或國家有無上權柄的社 

會 才 能 實 行 ；它 董 視 個 人 的 良 知  

( Conscience )*，容許他可以達到不同的結  

論 ，又合法地維護諮詢與言論的自由。此等 

概念要完全落實遺有一段日子，凡是擁有逼 

害別人權力的基督徒都不容易抗拒它的誘  

惑 。

寬容的思想始於十六至十八世紀；背景 

卻大不相同—— 有些改敎基督徒想在羅馬天 

主 敎 之 外 敬拜 神 ，不滿意國家敎會的不寛 

容 ，引 致 敎 會 與 國 家 （參 政 敎 關 係 ， 

C h u r c h  a n d  State* ) 的部分分裂；他們有些 

人 要 求 停 止 迫 害 ，發 展 自 然 律 （參 律 法 ， 

L a w *  ) 和個人權利的理論，並且指出宗敎戰 

爭的結果是悲慘的，會摧毀宗敎與社會的基 

礎 。

加斯得略 （Sebastian Castellio, 1515 ~ 

63 ) 對迫害異端提出了嚴肅的反對理由，可 

惜沒有人聽他的勸告。亞 康 丢 斯 （Jacobus 

Acontius, 1492 ~ 約 1566 ) 希望藉著指出基 

督敎 思想 的單 純和 統一 ，來減弱人的不寬  

容 ，他亦極力反對人為了敎義上的小問題而 

爭論不体。受逼迫的更正敎徒與天主敎徒都 

曾提出有限度寬容的理論，但只有波蘭和法 

國 試 行 ；不 幸 地 ，其 結 果 是 1 6 6 0年 及 1685 

年更正敎徒分別被這兩個國家驅遂出境。在 

荷 蘭 ，不同的寬容主義均能在更正敎會內存 

在 ，無形中成了整個歐洲的宗敎難民腫聚的 

地 方 。格 魯 希 烏 （G r o t i u s f及斯賓諾沙  

( Spinoza r 的 思 想 學 ，分別為此提供神學  

及哲學的理據。在 英 國 ，聖公會拒絕了宗敎 

統一 ’ 引致獨立派、浸 信 會 （Baptists )•和 

貴 格 會 （Q u a k e r s  T 的 誕 生 ，他們要求良心 

的 自 由 和 宗 敎 的 平 等 ，在 共 和 政 體  

( C o m m o n w e a l t h ,  1649 ~  60 ) 期間有一定 

程度的成就，到了二十世紀初便算是大體達 

到 了 。美 國 的 殖 民 地 羅 得 島 （R h o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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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 ) 和賓夕法尼亞受 了威 廉斯 （R o g e r  

Williams ’ 約 1603 ~  83 ) 及 彭 威 廉  

( William Penn, 1644 ~ 1718 ) 的 影 響 ，有

了空前的成就，其效果亦是久遠的，結果它 

使美國成為十八及十九世紀宗敎與政治難民 

的天堂。

像 洛 克 （Lo c k e  )*、貝 耳 （Pierre Bayle, 

1647 ~  1706 ) 、勒 新 （Lessing )"* 和穆爾  

( J. S. Mill, 1806 ~ 73 ) 這些思想家，也分

別為寬容提供董要的理據，比現存之法律還 

早很多年。這些敎外對寬容的理論，在十九 

和二十世紀有長足的進步，因為當時革命與 

政治的改變，已慢慢把國家敎會强制性的力 

量削掉了。

不斷坐大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 )*亦 

遂漸加強了寬容的精神，其根據純粹是俗世 

的 ；但就在敎外環境下，近代對異議分子的 

逼 害 ，顯出寬容在理性及政治之基礎是何等 

薄 弱 。怎樣發展一套積極的神學來表示對寬 

容 的 委 身 ，進而可以避免像猶太人大屠殺  

( Holocaust )• 一類慘劇的重演，明顯地不 

是輕省的任務。其中最關鍵的思想是：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以法律保護宗敎事奉及個別 

信徒的宗敎自由。對基督徒來說，寬容的思 

想一定要建基於創造。人人都是按神的形像 

造 的 ，並且要在基督的新創造內有進一步的 

發 展 ；人在神面前所領受的內心自由，必須 

以外面的自由來落實，只有這樣，人的潛能 

才能在神面前充分發展出來。

另 參 ：相 對 主 義 （Relativism ) ; 人 權  

( Rights, H u m a n  ) ; 意 志 （Wi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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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Tolstoy, Leo 托 爾 斯 泰 （1828 ~

1910 ) 俄國小說家和社會改革家。托爾 

斯泰很早便失去雙親，在 圖 拉 （T ula )附近 

由他的姨母養大。他是貴族的孩子，因此從 

開始便認識財富與社會特權是什麼意思。他 

對大學生活沒 有與趣，沒獲得學位便退學  

了 ；但他閱讀的範圍甚廣，對法哲學家盧梭 

(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 ~  78 ) 的社 

會理論深感與趣。為了研究敎育制度和地方 

政麻的問題，他 在 1 8 5 7和 1 8 6 0年去歐洲視 

察 。1 8 6 1年他把自己的農奴釋放了 ；跟著那 

年與索菲亞 （Sofya A n d r e y e v n a  Bers, 1844 

~  1919 ) 結 婚 ，她為他生了十三個兒女。

《戰爭與和平》（IVar and P e a c e，高植 

譯 ，上 海 ：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 ) 的出版 

使托爾斯泰聲名遠播，該書也成為西方偉大 

的 文 學 作 品 。《安 娜 . 卡 列 尼 娜 》（>\nna 

K a re n in a ' 高 植 譯 ，上 海 ：文化生活出版  

社 ，1955 )把一個堅強卻不快樂的女人描寫 

得深入又真切。在小說中，托爾斯泰強調道 

德制約與渴望在沒有社會制約下生活之間的 

張 力 。對於廣角的場面、性格描寫，和深入 

的道德洞見，托爾斯泰都有獨到的成就。

名譽不能給托爾斯泰帶來內心的平安， 

約 在 1 8 8 0年他有一次神秘的經驗，便決定與 

農民走在一起。他放棄了自己的名銜，與東 

正敎 敎 會 爭吵 （終 於 引 致 1 9 0 1年被開除會 

籍 ） ，並把財産轉到妻兒的名下，只帶著他 

的娃女愛麗珊德拉 （Alexandra ) 乘火車出 

走 ，當時 A 十 二 歳 。其實這是他多年的夢  

想 ，希望擺脫世俗一切的纏累，希望因此更 

接近上帝。可惜出走幾天後便死在阿斯塔波 

伏的一個小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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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的宗敎融入了不少基督敎的成 

分 ，像對所有人的慈愛和憐傾。但他不接受 

超自然主義，強調人性的內在能力；他的基 

本原則是採自登山寶訓的，特別看重不抵抗 

及簡撲生活的原則。他不接受敎會及社會權 

柄的態 度，有時被人稱為「基督敎之無政府 

主義者」。

【編 按 ：離開托爾斯泰心路歷程的改變而 

給他貼上各種標纖，不會幫助我們了解他及 

他的作品。他出生於貴族家庭，名與利都好 

像是理所當然的，但他接觸的農奴生活，卻 

叫他良心不安，很早使問人生意義一類的問 

題 （參 Childhood ’ 1852 ) 。到 1874 年左 

右 ，他決定著手解決這種矛盾。幾 年 後 ，他 

發 現 「不抵抗主義」是基督敎的核心敎義， 

也可能是解答人生目的的關鍵；但敎會因  

循 ，反強調超自然因素這一方面，他 相 信 ， 

聖經對這個錯漏也要負上一部分的責任。他 

說人生的目的不在於滿足人較低層次的愁  

念 ，乃是為人較高尚的天性與能力服務。這 

種天性與能力遍存人性之內，使人能認識何 

為 善 ，何 為 美 ，並且可以按這認識實行出  

來 。

他從聖經提出五條生活的原則：1.不發 

怒 ；2.不 貪 禁 ；3.不 發 誓 ；4 .不抵抗邪惡 

的 人 ；5 .善待義與不義的人。托爾斯泰一生 

都按這些原則生活，這種努力叫他與當權者 

發生衝突，包括敎會的和社會的。他視財物 

和權力為邪惡的來源，認為戰爭、吸 煙 、喝 

酒及殺生是不對 的，它們都含有暴力的成  

分 ，而暴力則是邪惡的總歸。人應該停止倚 

賴別人的勞動來生存，也不應參與國家有組 

織的暴力行動。他認為維持社會秩序的真正 

能 力 ，在於彼此相愛，而不是法治。

這種思想一度受人歡迎，甚至發展成一 

種有組織的運動，可惜收效不著，托爾斯泰 

便感到十分厭惡。他認為天國就是在人的心 

裡 ，它的具體表現就是人對盡善盡美的追  

求 。為了體現天國，他更切實執行那五條原 

則 。這時托爾斯泰已成了國際名人，來探訪

他的人絡驛不絕，但他素衣績服，常與農民 

一起在田裡工作，又學會做鞋，企圖生活起 

居全部自給自足，不倚賴他人。他這種生活 

明顧地不為妻子認同，不斷要求他把一切財 

物轉給她，包 括 1 8 8 2年以前的著作版權，這 

是他夫婦二人不斷爭吵的主要原因，終於引 

致他八十二歲高齢決定放棄一切，在夜間秘 

密離開家庭。這樣說來，我們起碼知道托爾 

斯泰的無政府主義不是暴力的無政府主義， 

像近代國際新聞所傳遞的那種，而是非暴力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這 在 《哥薩克》（T h e  

C ossacks，吳岩 譯，上 海 ：新文藝出版社，

1954 ) 有很明顯的交代。

自從托爾斯泰加入敎會後，他好像是暫 

時停止了文學創作，把精力用在寫作宗敎、 

倫 理 、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書籍。其中最著名 

的 有 《我 究 覓 信 仰 什 麼 》 （ I 

B elieve? l884 )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 What then M ust W e Do? 1886 ) ，和《上 

帝國就在你們心裡》（The Kingdom  of God 

is  W ith in You, 1893 ) 。

1 8 9 6年 他 發 表 了 《藝術論》（M/ftaf is

遠 流 ），在此書他發展一個命題：最好 

的文學藝術，就是能用最崇高的博愛來感染 

最大多數人的藝 術。坂依宗敎後的托爾斯  

泰 ，曾把這理論用在小說及劇本中；最有成 

就 的 是 ：《克萊采奏鳴曲 》 （The K re u tze r 

Sonata, 1889 ) ； 《惡 魔 》 （The Devil, 

1889 ) ；《父親謝爾蓋》（Father S e rg e i) ； 

《偽特券》（The False C oupon) ；《海澤一 

穆拉特》（H ad ji - Murad, 1896 ~  1904 ) 。

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托爾斯泰的宗敎 

觀是相當人本主義的，他看為重要的不是救 

睛論和三一論，而是人的善意；他不相信基 

督的神性，卻對人的道德力寄以無限希望。 

在兩次大戰之前，這種對人的樂觀精神是當 

代一個共守的信念；但像托爾斯泰那樣，至 

終擺脫名與利的纏累，以老年之身寅夜出  

走 ，追求人間的至善至美，卻是浪漫得有點 

不尋常。不過在批評他過度信任人間美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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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之餘，也不要忘記，像他那樣能洞悉人 

間之偽善的作者，也是非常罕見的，他亦因 

為能精確地把人內心面貌呈現人眼前而名垂 

千 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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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B. / 揚校谷

Tongues, Speaking in 說 方 言 參 說

方 言 ( Glossolalia ) 。

Torrance, Thomas F . 多 倫 斯 （1913

年 生 ） 蘇格蘭神學家，出生於四川一個外 

國宣敎士的 家庭 。先後受業於幾個大師門  

下 ，哲學方面有泰勒 ( A. E. Taylor, 1869 ~  

1945 ) 、史 密 斯 （N o r m a n  K e m p  Smith, 

1872 ~  1958 ) ，和 麥 慕 理 （Jo h n  M a c m u r -  

ray, 1891 ~  1976 ) ；神學方面則有麥根多希 

( H. R. M ac k i n t o s h  T 和巴特 （Barth )""。多

倫斯任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的敎義學敎授達四 

分之一世紀（1952 -  79 ) ：期間創辦了《蘇 

格 蘭 神 學 期 刊 》 ( Scottish Journa l of 

Theology ) ； 1 9 2 6年被選為蘇格蘭敎會總  

議 長 （Mode r a t o r  ) ; 他與別人共同編輯巴  

特 的 《敎 會 敎 義 學 》 （Church Dogma

tics ) ，和加爾文的新約註釋譯本；之 外 ， 

亦出版了接近二十本書。

多倫斯的神學深受希腹敎父的影響〔特別 

是 亞 他那 修 （Athanasius )*，和亞歷山太的 

區 利 羅 （Cyril of Alexandria )*]，之 外 ，加 

爾 文 （Calvin )*和 巴 特 * 的影響亦隨處可  

見 。多倫斯的神學有很強的基督中心論及三 

位一體的敎義；他特別看重基督 r 替代式人 

性 」 （vicarious hu m an i t y  ) , 祂取上我們墮 

落的人性，目的正是要救讀它和聖化它；因 

此 道 成 肉 身 （Incarnation f 和 讀 罪  

( A t o n e m e n t  f 是不可分的。救恩的要點是 

在 基 督 ，並不是在我們的信仰、決定或敬  

虔 。在 基 督內 ，神 是 在 r 無條件的恩典 J 內 

工 作 ，為所有人客觀地成就了救讀，以致萬 

人有得救的可能；然而對多倫斯來說，這點 

與普救主義（Universalism )*無 關 。

多 倫 斯 最 主 要 的 作 品 是 在 神 學 方 法  

( M e t h o d ,  Theological f ，及科 學 與 神 學  

( Science a n d  T h e o l o g y  )* 的關係上。據他 

的了解 ，很多神學一直被分析性及二元論式 

( Dualist ) *的 思 想 纏 累 著 ，聖 經批 評學  

( Biblical Criticism f 尤 然 ，他說隨著現代  

物理學的飛快發展，這種思想已顯得落伍。 

我們不應一直分裂 r 自我與世界，主體與客 

體 ，事實與意義，本體與解釋」，現代科學 

自麥克斯韋（Ja m e s  Clerk Maxwell, 1831 ~  

79 ) 和 愛 因 斯 坦 （Albert Einstein, 1879 〜

1955 ) 起 ，便朝著整合的、一體的思想模式 

進 發 ；因此真正的科學客觀性，不是從實體 

( 研究對象）分隔開來，而是與實體聯合， 

這種聯合使我們的思想受到評檢。

因此神學家也像科學家一樣，也是由信 

心 ( Faith )•開 始 ，這是對實體一種完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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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又是認知性及原知性的認知方法。在這 

裡我們的實體是主神，祂藉著成為肉身的道 

把自己賜給人，讓人可以明白祂。神在耶穌 

的自我啟示，跟神自己是完全等同的，因為 

父與子是同質的（consubstantial ) ，因此只 

有與父和好的人才能真正認識神。

像任何其他科學一樣，神學也要發展一 

種與自己本科性質相符、獨特的研究方法， 

有自己獨特的邏輯與結構。敎會偉大的敎  

義 ，特別是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 ),， 

宣 告 聖 子 與 聖 父 是 本 體 相 同  

[Homoousios* ; 另 參 三 位 一 體  

( Trinity rj ' 這與科學偉大的理論相似, 

如愛因斯坦的相料論。它們都是敞開的思  

想 ，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所面對的實  

體 ，另一方面又容讓實體改變我們的思想， 

因為所面對的實體，的確是超越我們理性的 

了解能力。

當神學忠於神的啟示，我們深受文化條 

件限制的敎義，就會不斷被質疑。其結果是 

敎義會愈來愈具整合性和合一精神。不單如 

此 ，當整合性思想慢慢進步，多倫斯認為一 

種寵大的「統一理論」會 出 現 ，那時一切科 

學理論均會在神學的架構下找到自己的位  

置 。那 時 人 就 真 正 能 達 到 「萬 物 的 祭 司 」

( priest of creation ) 的 職 分 ，謙卑地講解  

宇 宙神秘 的知 識，讓創造者的名字得著讚  

美 °

參考書目

著作：C h ristia n  Theology and S c ie n tific  C ul
tu re  (Belfast, 1980)； D ivine  and C ontingent O rder 
(Oxford, 1981); G od and R a tio n a lity (Oxford,

1971)； The G round and G ram m ar o f Theology 
(Belfast, 1980); R e a lity  and E vange lica l Theology 
(Philadelphia, 1982)； S pace, Tim e and Incarna tion  
(Oxford, 1969)； S pace, Tim e and R esurrection  
(Edinburgh, 1976); T heo log ica l S cience (Oxford,
1969); Theology in  R e co n cilia tio n  (London, 1975); 
Theology in  R econstruction (London, 1965)；

T ransform ation and C onvergence in  the  Fram e o f 
K now ledge (Belfast, 1984),

研究：A. I. C. Heron, A C entury o f P ro te stan t 
Theology (Cambridge, 1980), pp. 209 ~  14; T. A. 

Langford, SJT 25 (1971), pp. 155 ~  70; D. S. 
Klinefelter, JR 53 (1973), pp. 117 ~  35; M. Shuster, 

S tudia  B ib lic a  e t T heologica 3 (1973), pp. 50 ~  6.

T.A.N.

Tractarianism單 張 運 動 參牛津運動

( Ox fo r d  M o v e m e n t ) 。

Traducianism靈 魂 傳 殖 說 參靈魂的

起 源 （Soul, Origin of ) 。

Transcendence 超 越 性 參 神

( G o d )  o

Transmigration of the Soul 韓生

輪迴說，韓生說（M e t e m p s y c h o s i s  ) 。

參

Transubstantiation變 質 說 或作化質

說 ，乃天主敎聖餐（Eucharist f 的敎義，認 

為 經 過 祝 聖 後 的 餅 和 酒 「偶 性 」

( accidents ) 雖 然 一 樣 ，但 「實 質 」

( substances ) 已經變成真正的耶穌的肉和  

血 。這理論拒絕了某些更極端的看法（像伽 

百 農 派 ），認為祝聖後的餅與酒是偶性與實 

質均改變為耶穌的血和肉；若問為什麼酒役 

有 血 味 ，餅的 P且嚼沒有肉的感覺，則答要運 

用 信 心 。天主敎對聖餐的正式敎義指出，與 

人之感官接觸的是没有改變的 r 偶 性 」，故 

感 覺 上 仍 是 餅 與 酒 ，但 改 變 了 的 是 「實 

質 」，這才是需信心接受的對象。

「變質說」一詞在十二世紀下半葉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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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行 ，到了 1 2 1 5年的拉特蘭會議（Lateran 

Council ) ，才第一次成為敎廷正式的敎義； 

當時 只 是有這個 詞語，卻還未發展出內容  

來 。直到十二世紀下半葉，亞里斯多德哲學 

( Aristotelianism T 的形上學流行，敎會便 

把偶性與實質分開來解釋，一方面可以強調 

神在聖禮的臨在，另一方面又避過了感官的 

質 詢 ，這時的變質說最重要的誇釋者是阿査 

W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

到天特會議時，此敎義雖然沒有什麼新 

的 解 釋 ，也沒有專門性的哲學理論，它卻重 

新肯定這個中世紀的理論，自此以後便沒有 

什 麼 改 變 。 1 5 5 1年天特會議第十三次會議  

( 十月十一日）之 「論至聖聖餐禮敎令」的 

第 一 章 說 ：「在莊嚴的聖餐禮中，餅 、酒被 

祝謝之後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真神真人， 

使確實地、實質地包含在那些可嗜到的東西 

內 。」

第 四章之「變質說」指 出 ：「餅酒經過 

祝 謝 ，餅的實質就全部變成為我們的主基督 

身體的實質，而酒的實質也全部變成為祂血 

的 實 質 ；這種改變，聖天主敎適當地稱為變 

質 說 。」

頗符合天特會議反改敎運動的精祥的， 

是它加上十一道咒組令，來排拒一切與它相 

反的了解，如 第 一 條 ：「若有人否認，至聖 

聖餐禮實在包含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身體 

和 血 、靈魂和神性，因此包含著整個基督； 

反 之 ，祂在其中只是如在一種記號中，或表 

象 中 ，或 說 ，只有祂的能力在其中：那人當 

受咒誰。」

自十五tfc紀 後 ，東正敎會也用上變質說 

的 專 門 詞 語 ，像 m etousiosis (實質的改  

變 ) ，甚至正式承認這敎義（像 1 6 7 2年的耶 

路撒冷會議）；但這決定叫不少東正敎神學 

家 不 安 ，近代靜靜地反對的人更多，他們既 

不提此敎義，又避免用他們的專門詞棄，因 

為他們不想與拉丁的經院學派扯上任何關  

係 。

反動變質說的言論和行動向來不少，但

鮮 有 像 英 國 的 「反變質說宣言」那樣戲劇 

化 。1 6 7 3年英國通過了「測試法案」（Test 

A c t ) ，要求一切身負公職人士 （包括民事 

和軍事 的 ）都要公開宣布，拒絕接受羅馬天 

主敎敎廷的變賀說，該宣言說：r 我 X X 宣 

布 ，我相信主餐聖禮並沒有變質這回事或  

說 ，無論由誰祝聖，在祝聖時或之後的餅與 

酒都沒有改變。」其正面意思即是，凡任公 

職者必須接受聖公會對聖餐的定義。測試法 

案 在 1 8 2 8年取消了。

反對天主敎之聖餐觀也是改敎運動的主 

題 之 一 （參聖餐 * ) 。路 德 （Luther f 提出 

「合 質 說 」 （Consubstantiation )*，指出祝 

聖 後 餅 、酒 仍 為 餅 、酒 ，但領食時耶穌之  

血 、肉 卻 與 餅 、酒 同 在 。但路德從未用過  

r 合質」一 詞 。

慈運理（Zwingli )*不接受路德或天主敎 

的 解 釋 ，他認為聖餐只是一種紀念性的聖  

禮 ，祝聖並沒有改變餅、酒的本質，也不會 

因此就使耶就的血、肉與餅、酒同在。就是 

因為這個分歧，德國與瑞士的改敎家一直不 

能搞手合作。加爾文則採取介乎路德與慈運 

理之間的意見，否認祝聖會改變餅、酒於分 

毫 ，也否認聖餐只是一紀念儀式，他認為有 

信心的領餐人士，能得著基督之身體與寶血 

的 能 力 ，這 一 理 論 （有時稱作實際論，vir- 

tualism ) 與許多聖公會主要的改敎家看法相 

同 。

另 參 ： 聖 餐 ( Eucharist ) ； 慈 運 理  

( Zwingli, Ulrich ) ; 路 德 ，馬 丁 （ Luther, 

Martin ) °

參考書目

Anglican-Roman Catholic International C o m 

mission, F in a l R eport, ch. 6 (1982)； E. Schil- 

lebeeckx, The E ucharist (ET, 1968); H. E. 

Symonds, The C ouncil o f T rent and A ng lican  For
m ula ries (1963).

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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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t, Council o f 天 特 會 議 天特會議

是羅馬天主敎第十九次的大公會議（ 1545 ~  

6 3 ) ，主要是針對更正敎的改敎運動而召  

開 ，因此凡是更正敎質疑天主敎敎義及生活 

的 ，天特會議都一一作答，此為天特會議一 

方面的目標，即靈定敎義；它也有更積極的 

功 能 ，即整頓法規。前者較後者牧效為著。

原來在十六世紀中葉，改敎運動既如星 

火 僚 原 ，基督敎世界的分裂看似無法避免， 

加上回敎土耳其人勢力日漸坐大，威脅整個 

歐 洲 ，皇帝查理五世希望藉大公會議使新舊 

敎 復 和 ，並著手改革敎會內部種種弊端，和 

重新解釋與制定引起爭議的敎義，他認為這 

樣便能挽狂欄於既倒。當查理拿這意見與敎 

宗 商 討 ，後者恐怕會議對自己不利，便一拖 

再 拖 ，直 至 1 5 4 5年十二月，方由敎宗保祿三 

世於意大利北郁的天特召開。

這會議就是在天主敎內也有很不同的意 

見 ，加上與更正敎時斷時續的衝突，中間停 

頓了兩次，終於開了十八年（1 5 6 3年十二月 

四 日 ）才完成。它在敎義上產生了《天特會議 

的敎條和敎令》，成為羅馬天主敎敎義的主要 

立場與最 高準 則 ，直到梵論岡第二次會議  

( 1962 ~  5 ) 才有較重要的更改。

天特會議的議決分敎條和敎令兩部分。 

敎令積極陳述羅馬天主敎的敎義；敎條較 

短 ，附於敎令後，嚴責相左之意見，並加以 

咒I E 。敎令部分是將中世紀會議和敎宗的決 

定 ，以及敎父時期和經院哲學的神學加以整 

理 而 成 ，把遺傳與聖經並列為真理的準則， 

與 更 正 敎 只 奉 聖 經 （sola Scrip tura ) 相對 

抗 ，結果這種模式成了整個天特會議的特  

色 。

天特會議共分 作四個發展期。第一期  

( 1545 ~ 7 ) 一召開便遇上困難。當時有一 

派要求先處理急須的內部改革，另一派卻認 

為先要藍定敎義，結果妥搞收場，兩個問題 

一起討論。大會通過接受尼西亞一君士坦丁 

堡 信 經 （Nicene Creed f 為天主敎信仰的標 

準 。此 外 ，他們亦列出舊新約為正典，拉丁

文的武加大本是可接受的譯本；聖禮則定為 

七 個 。他們經過激烈爭辯後，終於通過馬丁 

路 德 的 因 信 稱 義 （Justification )**是錯誤  

的 ，因為人若不與神恩配合來行善便不能得 

救 。1 5 4 7年 三 月 ，因為政洽情況有變，大多 

數 意 大 利 人 將 會 議 地 點 遷 到 博 洛 尼 亞  

( B o l o g n a  ) ，後來整個天特會議就此中斷  

了四年。

第 二 期 （ 1551 ~  2 ) 。只舉行了一年的 

會 議 ，又因政治原因而停會，不過在這段時 

間卻成就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為塞餐祝 

謝 的 餅 、酒 下 了 一 個 定 義 （參 變 質 說 ， 

Transubstantiation* ) 。此 外 ，他們亦為懷  

悔禮作了詳盡的解釋，制定了臨終禮 （後來 

是為病人抹油禮），和定規主敎職權與敎枚 

的紀律。這 時 ，更正敎參與者要求天特會議 

重申議會權力高於敎宗，可惜沒有結果。

第 三 期 （1 5 6 2〜 3 ) 。人反對敎宗保祿 

四 世 （P o p e  Paul IV, 1555 〜 9 ) 出 席 ’卻 

為比約四世（Pius IV, 1559 ~  65 ) 力 保 。此 

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仍是與聖餐有關；一方面 

他們重申基督是完全臨格於祝聖後的餅、 

酒 ，但另一方面，平信徒是否也可以領聖杯 

呢 ？這次會議決定由個別敎宗作主。議決遺 

指 出 ，所獻之彌撒是真實的祭。此 外 ，它也 

丰明聖職、婚 姻 、懷 獄 、赦 罪 券 、封 聖 、圖 

像 、遺 物 、改革敎士的道德生活及建立神學 

院等細則。

第四期。敎宗比約四世也肯定了 1 5 6 4年 

發布的議決，並且出版了敎義精要，又嚴格 

執行紀律。到了該世紀末，許多昔日引發改 

敎運動的弊病已經 一 一 掃 除 ，天主敎會在歐 

洲再一次重振聲威，只不過當初想與更正敎 

復和的目標卻沒有達到。

另 參 ：改 敎 運 動 的 神 學 （Reformation 

T h e o l o g y  ) ； 天 主 敎 反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Catholic C o u n t e r - ) ; 羅馬 

天 主 敎 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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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T rib u la tio n災 難 這是聖經一個常用的

詞 語 ，舊約以此指神子民各種不同的苦難， 

代表的希伯來文有 §Srar、sar, /助a ? 等 ，和

合本譯作「愁 苦 」或 r 急 難 」，全在乎當時 

之背景才知何所指；但在哀歌多沒交代為何 

種 苦 難 ，就泛指信徒所經歷的逆境。希騰文 

的 frtWps/'s在七十士譯本是用來譯希伯來文  

的 ?sra r ’指以色列民或義人所受的迫害  

( 申 四 30 ; 詩 三 十 七 39 ) 。但 在 新 約 ， 

W)'/'ps/s則是指災難（有四十五次），它最重 

要的信息是關乎末世論（Eschatology )* °

與敎會來說，災難不僅是惡人的分，信 

徒 受 的 迫 害 （帖前一  6 ) 、監 禁 （徒二十  

23 ) 、貧 窮 （林 後 八 13 ) 、疾 病 （啟二  

22 ) ，和內心的壓力與悲哀（脾一 17 ;林後

二 4 ) 都是災難。要注意的反是，這些災難 

有一個良善的目的，是叫身受者或其他信徒 

得好處（羅 五 3 〜 4 ;林後一 3 〜 7 ) ，故忍 

受苦難是新約重要的課題（雅一 2 〜 4 ; 約 

十 六 35 ；提後三 12 ~  13 ) 。

這樣的了解是以基督論為本的，但以理 

書第七章之人子（1 3節 ），和彌賽亞的生產 

痛 苦 （太二十匹 I 8 ) 是最重要的經文。新約 

作者認 為，這些痛苦是「必 須 」的 ，然後末 

日才來到（太二十四 6 ;啟 七 14 ;但二 2 8 及 

下 45) ; 這也是敎會對災難或大災難的了  

解 ，亦即是說 ，無論現在身處什麼逆境，將 

來 的 災 難 會 更 深 更 廣 ，然後引入新的時代

(太二十四 21 ；啟二 2 2 ，七 14 ; 另參可三 

19 ；路二十一 23 ；敢 三 10 ) 。

至於大災難的形式和來臨的時間，素來 

都是意見紛転的。不少現代經學者與古代敎 

父都認為，大災難是指耶路撒冷在主後7 0 年 

的被毁（太二十四 2 9 ) ，但同一段經文亦說 

到災難使萬民働哭，銀 著 就 r 看見人子，有 

能 力 ，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 31 

節 ），故明顯地是把大災難與耶鮮再來(參 

末世論，）相 連 。若單看本段經文，聖經似 

乎是主張 r 前千轄年」說 （參 下 ）；但以理 

書 （十二 1 ) 似乎亦主張大災難是先於但以 

理子民的復活。

早期敎會反對這種解釋的人不少  > 奥古 

斯丁大概是最著名的；他認為新約說到的大 

災 難 ，全是屬於歷史的一般現象，將來並沒 

有 一 個 「災難期」。主張大災難會在將來發 

生 ，然後彌賽亞國度才降臨的人，則一直想 

破解這個時代密碼，以為只要能辨認出誰是 

敵 基 督 （引起大災難的元兄 ) ，我們便知彌 

賽亞國度即將來臨，於是計算近代史大罪人 

( 如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的時辰 A 字的 

玩意就層出不窮。

就是相信有大災難的人，也有幾種不同 

的 看 法 。後 千 禱 年 派 （postmillennialism ) 

相信千禱年後才會有災難，這些災難是由歌 

革和瑪各的叛變引發 出來的（啟 二 十 7 ~  

10 ) 。他們相信世界將會被敎會福音化，而 

同 一 時 間 ，世 界 會 繼 續 變 壞 ，因此苦難連  

連 ，直到基督第二次來。

無千禱年派（amillennialism ) 認為千禱 

年不是歷史上真實的一千年，它完全是象徵 

法的語言，指一種屬靈情況，是在基督第一 

次與第二次來臨之間發生的，因此亦可說是 

已經出現了二千年，但在末日情況會更惡  

化 ，叫人受苦，大災難經文說到的「民要攻 

打 民 ，國 要 攻 打 國 ，多處必有饒荒地震」

(太二十四 7 ) ，這些事都已經發生，將來 

會加倍發生，直到基督再來為止。

前 千 禱 年 派 （premillenialism ) 相信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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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年是在將來，是真實的一千年，在這千轄 

年來臨之前，啟示録說到的七年大災難將會 

一一發生。在前千禱年派陣營中，亦有兩種 

不同的看法：歷史前千禱年派認為，大災難 

只 是 一 個 短 暫 時 期 ， 而 時 代 論  

( Dispensationalism )*則 認 為 ，它是但以理 

書九 2 7 所說的第七十個七，足有七年；這七 

年的後三年半才真稱得上天災不絕，人禍連 

連的大災難。

在前千 I I年派的解釋中，敎會是在什麼 

時 候 被 提 呢 ？ 意 見 有 三 ：災 前 派  

( pretribulationism ) ，指 敎 會 是 在 第 七  

十 個 七 之 前 被 提 。 災 中 派  

( midtribulationism ) 認為是在七十個七中  

間 被提 ，即前三年半與後三年半之間。災後 

派 （posttribulationism ) 則 相 信 ，敎會同樣  

要經歷災難的懷淨，得勝的才能與子同作王 

一千年 0

不管是千禱年前或後派，或 災 前 、中 、 

後 派 ，他們都嚴肅地對待耶穌再來這個問  

題 ，且認為是隨時會發生的，故要傲醒度  

曰 ，這種精神是可取的。至於計算事件發生 

之先接次序，那反而不是人能做得到，或聖 

經叫我們去做的事。

另 參 ：敵 基 督 ( Antichrist ) ； 神 的審判  

( J u d g m e n t  of G o d  ) ；撒 但 （Sat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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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Trinitarians有 二 意 ：i.三位一體論者，

參三位一體 （Trinity )* ： 2 .聖三一會修士，

此為羅馬一修院，成立於 1 1 9 8年 ，原以從不 

信者中騰出基督徒俘虞為己任，現著重看護 

與敎導的責任。

楊牧谷

Trinity三 位 一 體 這 是 基 督 敎 神

( G o d  )*論的基石，意指神只有一位，卻有 

三 個 位 格 （Hypostasis T 。有時人會批評三  

位 一 體 論 不 足 以 顯 出 一 神 論

( M o n o t h e i s m  )•的 重 動 ，但基督徒則不承  

認這種指控。這敎義早在初期敎會使開始發 

展 ，因為信徒認為這是惟一能承載新約對耶 

穌 （Jesus )*的 見 證 ，和 對 聖 靈 （H o l y  Spi

rit )*之敎導的敎義。此敎義不僅不是異敎哲 

學與宗敎的變調，反而正是為對抗此等影響 

而發展出來的。這些異敎的引誘，不斷要把 

敎會扯入神體一位論（Unitarianism f 的陷 

牌 。

新約有提及三位一體的經文，有些人就 

提出可預測到的質疑，指這些經文一定是後 

人加入的，除了約壶五 7 有這個可能之外， 

其他的都嫌證據不足。連常被批評假冒的耶 

穌 語 錄 （太二十八 19 ) ，亦帶有原始三一論 

的真實標記，是與洗禮相關的。同屬早期三 

一神學的經文，也記載在林後十三 1 4 ，那是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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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的祝福語；這句也是頗特異的，因為耶 

穌之名排在首位。除此之外，新約還記載了 

大量與三位一體有關的經文，其中加四 6 很 

可能是最古老的。除了使徒行傳第八章及別 

的地方外，三位一體式的施洗公式語，很可 

能是屬最早期的敎會時代，初期敎會的人也 

許認為僅奉耶鮮的名施洗是不足夠的。

到底三位一體這思想有沒有以任何形式 

存在於舊約，則言人人殊。學者亦留意到舊 

約有把道與靈擬人化，但這點離新約所言之 

個人存在頗遠。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向亞伯 

拉罕顯現的三個人（創十 A ) ，敎會有很長 

一段時間認為這是舊約三位一體的顯現，這 

看法遠至敎會前的斐羅（Philo )•便有所聞。

聖經被用來建立三位一體論的主要書  

卷 ，是在約翰福音，特別是十四〜十六章。 

不過不能忽略的是，敎義用保羅書信的也不 

少 ，故此就這問題來把約翰與保羅放在對立 

地位是不對的。

關乎三位一體論的思想工作，早在主後 

二世紀使開始。聖雅典那哥拉 （St Athena- 

g o r a s，活躍於主後 1 7 7年 ）指 出 ，三位一體 

是敎會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參護敎士， 

Apologists* ) 。日後西方發展出來的三一神 

學 方 法 及 用 語 ，不 少 皆 源 自 特 土 良  

( TertuIIian )* ’他說神只有一個’卻有三種 

位 格 ；他 的 思 想 被 稱 作 實 用 三 一 論  

( economi c Trinitarianism ) ，意 思 是 說 ， 

神是有兩隻手，即聖子和聖靈，作創造世界 

的居間者，這種方法把神與世界交往的三個 

不 同 階 段 ，植 根 於 創 造 之 時 。實 用 （希騰 

文 ：oikonom ia ; 參弗一 1 0 ，三 9 ) 即是神 

有 秩 序 的 計 畫 。人的歷史可以分作三個階  

段 ，各段分屬神不同的三個位格。舊約是父 

的 時 代 ，福音時代是屬子的階段，而自五旬 

節起即屬聖靈時代。不過這個觀點是難令人 

滿 意 的 ，因為它把三位一體論全看限於人的 

時 空 框 框 內 ；再 者 ，它 亦 太 近 形 態 論  

( m o d a l i s m，亦作形相主義），指三一神之 

三位僅有形式上的分別，並非真實的三個位

格 。作為創造者祂便自顯為父，作為救睛者 

便自顧為子，作為聖化者則自顯為聖靈，此 

論 是 神 格 惟 一 論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f 的一 

種 ；後人稱是三世紀一個異端撒伯留所創， 

現 稱 為 撒 伯 留 主 義 （Sabellianism ) ，這指 

控是沒有充分證據的。

事 實 上 ，撒伯留的理論比較精細，主要 

是想勝過人反對形態論的原因，即是父為我 

們的緣故受苦受死（聖父受苦說，patripas- 

sianism ) 。撒伯留把神相担又相吸的兩極陳 

述出來—— 父 與 子 ，二者均在耶穌基督身上 

成為向身，但在十字架上祂們又分開了，這 

是為什麼聖子會呼叫：r 我 的 神 ！我 的 神 ！ 

為什麼離棄我？」不過神的愛不能容忍這樣 

的 分 離 ，因此差遣聖靈，作為強力膠那樣， 

把聖子再度與聖父聯合起來。乍看之下，這 

理論好像很粗糕，但其中好些因素，日後都 

在西方的三一論再度冒現。主要者如三一論 

與救瞻論的關係，和傾向於看聖靈較聖父與 

聖子為低，而其作用是維繁前二者的關係。

與西方敎會向著不同路線努力的，是東 

方敎會的俄利根 （Origen )*，他與特土良的 

方法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先建立了父、子和 

聖 靈 三 個 位 格 ，此 三 個 位 格 均 有 同 一 的  

「質 」（o u s ia，或作本體）。俄利根把這三 

位 格 按 先 後 排 序 ：父 是 「本 身 是 神 」

( autotheos ) ，子是祂的真像，而聖靈則是 

聖 子 的 形 像 。他強調這次序從互古使已存  

在 ，故此我們不能說有一段時間子是不存在 

的 。不過他亦強調在這屬天的次序內，子一 

直是在父之下。

後 來 的 亞 流 （Arius )*質疑這個理論， 

他指出一個在父之下的是不能與父共永極  

的 ，因為共永極即意味著完全相等。亞他那 

修 （Athanasius )*及其他人反對亞流此說 ' 

認為子的確是與父共永極的，只不過除了在 

道成肉身之外，子並不是在父之下。自尼西 

亞 會 議 （325 ) 之 後 ，三一論有了長足的發  

展 ° 思西亞信經（Nicene C r e e d  )*指出子與 

父是本體相同（/^omoot/sZos ) 的 ° 但不久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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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要詞及有關的敎義就被人抛棄，他們採取 

妥 協 的 精 神 ，接 納 像 「本 體 類 似 」

( hom oiousios ) 一 類 說 法 ；但亞他那修在  

西方差不多是孤軍作戰，堅持只有 r 本體相 

同 」才足以代表父與子的關係，子不是父的 

一 部 分 ，也 不 是 次 一 等 的 神 ；祂就是神本  

身 ，是 「神本性一切的豊盛」 （西 二 8 ) ， 

我們看見子就是看見父（約十 四 9 ) ; 至終 

這觀點為敎會接納，可惜聖靈的問題又惹來 

爭 議 。

季議之要點，是關乎聖靈到底是不是神 

而引起的。有些人認為祂不像父與子，有一 

個專有名詞，因此是屬次一等的。反封此議 

的首推亞他那修，繼之是該撒利亞的巴西流 

( Basil of Caesarea )* ; 後 者 仔 細 地 申 說 ： 

聖靈是神，因為聖經稱祂為主，是賜予生命 

者 ，又說跑是自父而出（約十五 2 6 ) ，且是 

與聖父、聖子一同受敬拜的。

巴西流的神學在第二次大公會議（君士 

坦丁堡會議，381 ；參 會 議 ’ Councils** )被 

定為正統，自該時起，亦成了東方敎會三一 

論的基礎。但在西方就沒這樣簡單。奥古斯 

丁 （ Augustine f 對此有頗多討論，他繼承 

了特士良的思想，仔 細 發 揮 ，在 399 ~  419 

年間寫成了傑作《三一論》（D e  Trin lta te ) 。

在 此 書 中 ，奥古斯丁解釋三位彼此的  

關 係 ， 此 是 他 與 加 帕 多 家 敎 父  

( Cap pa docian Fathers )*"‘最 重 要 的 分 別 。 

希腿敎父多從三位的起源來思考：父是非 

生 ，子 是 生 ，而聖靈是被差派，結 果 「非生 

性 」、 r 生 性 」及 r 由出」，成了三位格的 

標 記 ，也是祂們彼此間關係的要點。

奥古斯丁並不担絕這種思想，不過給予 

頗大的修改。舞他來說，神最早的存在模式 

不是父神，而是三一神，三個位格沒有生或 

由出的關係，而是彼此均聯於一個深不可測 

的關係。為了說明此點，他用了許多比喻來 

說 明 ，其中最出名的一個，是思想與愛的關 

係 。一個思想認識自己，因為它知道它的存 

在 ；再 者 ，它一定愛自己的自我了解。一個

愛人若沒有一個被愛者，就不能愛，因此貫 

串二者之間的愛是必須的，但二者又不能完 

全等同。由 此 ，奥古斯丁推論出，神為了要 

成 為 神 ，一定要有不同的位格，不 然 ，祂的 

思想與祂的愛均不能運作。

這種思想的改變及影響實在非同小可； 

首 先 ，它用關係替代了因果，使神本體內的 

必須性特顯出來。同樣地，聖靈亦成了父與 

子之愛的果子，叫三位格緊密聯在一起，又 

讓其本質可以向人顯露的，就是聖靈。這使 

叫奥古斯丁不得不進一步肯定，聖靈是由父 

與子而出（a  Patre F ilioque ) ，東方敎會只 

肯接受聖靈是由父而出，結果便引發了中世 

紀最嚴重的分裂，最後令東西方敎會各走各 

路 。直到今天，上述仍是奥古斯丁神學最重 

要的標記之一。

奥古斯丁後，西方敎會大致都接受了他 

的 神 學 ，沒有發生太大的爭議.，雖然其中亦 

改變了不少。中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維 

克多的聖查理〔Richard of St V i c t o r， 1173 

年 卒 ，參維克多修道派（Victorines )*]。查 

理力主一種社會性的三一論，認為三位格的 

關係其實是一種典範（Par a d i g m  )*，是人社 

會關係的一種模式。敎會一直對他的意見不 

太 董 視 ，直到近代 ' 學者才評價他是中世紀 

一個主要的神學家。

到了改敎時期，西方敎會的傳統敎義再 

得以肯定。加 爾 文 （Calvin )•為毎一個不同 

的位格發展理論。加帕多家敎父指出，三位 

一體的工作都是在神之外 ( ad extra ) ，是 

不能分割的；亦即是說，創造世界的不是某 

一 位 ，而是三位一體的工作。但加爾文跟隨 

安 g 倫 （A n s e l m  ；的 敎 導 ，認為救睛之工  

是在三一神之內 ( ad in tra ) ，而基督徒又是 

因著聖靈的緣故，可以參與神內在的生命。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卻與基督是神的獨子的 

身分 不同；祂是按著本質，我們却是因著恩 

典 ，被神牧納為兒女。這理據的結果是，改 

革宗因而引發出很多專門作品來討論基督和 

聖靈的工作，其深度也是前所未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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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八世紀，西方世界籠罩在自然神 

論 （D e i s m  ) 的 氣 氛 下 ，二一論就被忽視  

了 ，因為當代許多神學家都是神體一位論  

者 。到 了士來馬赫 （Schleiermacher )**的時 

代 ，這敎義竟然令許多神學家艦抢，他們認 

為這敎義不過是早期敎會搞出來的哲學玩意 

兒 。不 過 到 了 二 十 世 紀 ，這敎義又再受重  

視 ，主要是歸功於巴特（Barth )*的 努 力 ； 

三一論又再成為敎會關心的核心敎義。巴特 

以神的道為一切神學的基礎，重新解釋奥古 

斯丁的作品，說三一論的基本構成要素就是 

啟 示 者 、所敢示的，和啟 示。像奥古斯丁一 

樣 ，他也不喜歡 r 位 格 」 （person ) 一 詞 ， 

為此他大受批評，特別是從東正敎的角度。

巴特重新董視三一論，在許多敎會都結 

下 豊 盛 的 果 子 ，天 主 敎 的 拉 納 ( R a h n e r  )* 

和 朗 勒 根 （Lo n e r g a n  f 、更正敎的莫特曼  

( M o l t m a n n  f 和 翁 高 （Jiingel f  , 以及東 

正 敎 的 羅 斯 基 ( Vladimir Lossky, 1903 ~  

58 ) 和 史 單 利 典 爾 （Du m i t n i  Staniloae， 

1 9 0 3年 生 ）均紛紛重建此敎義。在敎會合一 

運 動 內 ，「和 子 」 （F ilioque f 的爭議再次 

被提出來討論，希望找到出路，解決紛爭。 

可預見的是，三一論必會再度成為各類討論 

的焦點 ，不過能否在傳統的解釋上再加上新 

的養見，就要拭目以待了。

參考書目

E. J. Fortman, The T riune G od (London,
1972); J. Moltmann, The T rin ity  and the  K ingdom  
o f G od (London, 1981); L. Vischer (ed.), S p irit o f 
G od, S p irit o f C h ris t (Geneva, 1981); A. Wain- 

wright, The T rin ity  in  the New Testam ent (Lon
don, 1962).

G 丄.B.

T rith e is m 三 神 論 是 相 信 三 位 一 體 的 神

不 是 一 個 神 ，而 是 三 個 神 。這種思想會出  

現 ，是因為人以為三位皆是獨立又各具實質

( Substance )*的 神 ，而三位之間的關係， 

只是同有一神性，就像人同有一人性。

三神論從來沒有成為任何敎會正式的信 

仰 ，它最多只是人企圖去解釋三位一體時越 

了 位 ，而 不 小 心 掉 進 去 的 陷 讲 。耶柔米  

( J e r o m e  )*曾指控希腿敎會有犯三神論的可 

能 ，皆因希騰人是以/)yposfase/'s來代表位 

格 ，而 耶 柔 米 以 為 這 詞 是 指 r 實 質 」

( substances ) 。不過明顯地這是耶柔米的  

誤 解 。

今天也有些猶太人說基督徒犯了三神論 

的 錯 誤 ，提出指控的還特別包括回敎徒，和 

像耶和筆見證人一類的小敎派（Sects ).，不 

過這種指控常為基督徒強烈否認，而且也沒 

有那個宗派相信如他們指責的那種神論。

參考書目

J. N. D. Kelly, Jerom e (London, 1975), pp. 52
5.

G  丄.B.

Troeltsch, Ernst 特 爾 慈 （1865 ~ 

1923 ) 一個在許多學科上皆有精專的學  

者 ，包括歷史、神 學 、哲學和社會學。特爾 

慈在幾間大學都敎過書，如 波 昂 （1892 ) 、 

海 德 堡 （1894 ) 和 柏 林 （1915 ) 等 。他是宗 

敎 歷 史 學 派 （History-of-Religions School )* 

的 系 統 神 學 家 ，主 要 受 康 德 （K a m  )*、黑 

格 爾  （He gel f 、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f 、立 敕 爾 （Ritschl )* ’ 

和狄爾泰（Dilthey )*的影響。他最關注的， 

是怎樣應付從新的角度了解歷史 ( History )* 

而提出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 )*的問 題 。 

他與其他人都相信，宗敎的成形是受文化的 

影 響 ，但是這個發現卻削弱了道德與宗敎價 

值的規範能力，和基督敎的絕對性。

他最早處理此問題是 1 9 0 2年寫的《基督 

敎的絕對性和宗敎歷史 》 （T O e  Abso lu te

ness of C h ris tian ity and the H isto ry of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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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 ion ) ，他最後一次處理此問題，本是預備 

在英國一演講中提出來 '，可惜卻突然過世， 

後來他的講稿還是用一個普通的書名出版： 

《基督敎思想：歷史與應用》（1923 ) 。他對 

歷史之相對主義旣感害怕，亦滿有好奇心。 

他處理的辦法是，一方面指出人具有不可磨 

滅的宗敎性，而宗敎本身亦不容人把它變作 

非宗敎的因素。他認為基督敎優於其他一切 

宗 敎 ，因為基督徒相信一個有位格又是個人 

性 的 神 ，以致它能賦予人最高的價值，這就 

比東方很多宗敎都高明，他們低估了人的慣 

值 。但在他不斷研究下，他對基督敎的超越 

性便愈來愈有懷疑，也愈來愈不肯定基督敎 

的宣敎事業。

特爾慈僅存後世的名作，是《基督敎社會 

思 想 史 》 （D ie  Sozla lleh ren  d e r Christ- 

lichen K irchen und G ruppen ’ 戴 盛 虞 、趙 

振 嵩 譯 ，文 藝 ，41991 ) 。他在本書有許多  

歷史上的洞見，並且把敎會倫理放在文化環 

境下解釋。他 說 ，基督敎有三種基本的組織 

性 取 向 ，就 是 敎 會 （C h u r c h  )*、小敎派  

( Sects r ，和 神 秘 主 義 （參 神 修 神 學 ， 

Mystical T heo l o g y *  ) 。他在這方面的思想  

深受德國社會學家韋伯（W e b e r  )*的 影 響 ， 

而特爾慈的社會思想，則對日後之宗敎社會 

學 （Sociology of Religion f 發生很董要的  

領導作用。

特爾慈是更正敎自由派的重要人物，也 

是一個活躍的政治家，曾出任政府的敎育部 

長 。他的神學在近代又引起注意，因為對那 

些相信人已成長的神學，他的思想正提供一 

個不錯的基礎。不過對很多人來說，他對歷 

史之相對主義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就很令人 

失 望 ，因為他犧牲了太多基督敎視為不可或 

缺的因素。

參考書自

R. H. Bainton, ‘Ernst Troeltsch 一 Thirty Years 

After', Theology Today 8 (1951), pp. 70 〜96; J. P, 

Clayton (ed), E rnst T roe ltsch  and the  F uture o f

Theology (Cambridge, 1976)； B. A. Reist’ Tow ard a 
Theology o f Invo lvem ent: The Thought o f E rnst 
T roe ltsch (London, 1966).

D J . T .

T ro p o lo g y借 喻 法 參 類 比 法

( A n a l o g y  ) °

T ru th 真 理 在 舊 約 ，'®/T7ef是指忠心、

信 實 、可 靠 ，是一種可用於神（如 ：詩八十 

六 1 5 ，一三二 11 ：耶四十二 5 ) 或 人 （如 ： 

出十八 21 ；書二十四 14 ) 的道德屬性。這種 

用法標示 出真 理 的 特性 ，可指語錄或敎訓  

( 如 ：詩 十 五 2 ，二 十 五 5 ；亞 A  16 ) 。新 

約 的 jD/'sfos仍然是指信實或忠心（如 ：太二 

十四 45 ;林前一 9 ) ，但它 比 y s th e ia 表達 

得更具體；後者多是指一種可靠的話或真實 

的 敎 訓 ( 如 ：太二十二  16 ; 約 三 3 3 ，八 44 

〜 46 ) 。但值得注意的是，真理的對立面不 

僅是錯譲，而是詣言或欺驅（如 ：羅一 25 ; 

弗四 25 ; 多一 4 ) 。一個真實的語句不僅是 

準 確 的 ，具有崇高的地位，也是可靠的，值 

得人委身及信任。

西方哲學多注意探討語句的真實性，卻 

少 注 重 重經所言的 ，真理需要人委身的敎  

訓 ；結果西方哲學就一直強調要客觀地尋  

求 ，而少提到整個人的投入和相信。祁克果 

( Kierkegaard f 很 可 能 是 個 最 主 要 的 例  

外 。西方這種偏於一面的強調，引致他們把 

真理定義為概念與封象的配合，或說是命題 

與所指之情況一種積極的配合。啟蒙運動  

( Enlightenment )‘為 我 們 引 發 了  一種期  

望 ，要求一切有關知識與真理的答案，都有 

近 乎 科 學 那 樣 的 準 確 和 證 據 。黑 格 爾  

( H e g e l  )*派 的 惟 心 論 （Idealism f 择脫了 

這 樣 的 継 鎮 ，認 為 真 理 者 不 過 是 在 存 有  

( Being ) 概念之下一個協調的思想而已。 

從一個有神論者（Theist )•的觀點來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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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至終指渉，是在神的完全知識内，而神 

是超越於受造物的；這樣說來，他們的理論 

有點像調配理論（參 神學代模，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聖經強調的可靠與可信，與 

啟蒙時代要求的準確性與個人的抽離，仍是 

不可同日而語。

看真理為一種與真相符合的理論，強調 

思想或言語與指渉間一種超乎思想與言語的 

關 係 。要為普世真理（以別於局部的真理） 

提供這一種指渉，中世紀的學人說到本體真 

理 （ontological truth ) :是一種普世性理想 

原型的客觀實體，以別於一種說明它的局部 

特 性 （參 柏 拉 圖 主 義 ， P l a t o n i s m ") 。故 

此 ，人談及公義或人之本性，不過是指它們 

的理想形式而已，一如希騰哲學所言，並不 

是要提供一種經驗概論或抽象的解釋。不過 

中世紀的學人比希騰人更進一步，把普世的 

因素全歸回到神身上—— 是有神論對真理的 

終極介說。

結果我們對真理有三方面的認識：1.道 

德或個人的真理；2.認知或命題式真理；3. 

本體真理—— 此為希騰與中世紀的人對普世 

真理的終極指渉。

另 參 ：認識論（Epistemology ) 。

參考書目

A. F. Holmes, A ll T ruth is  G od's Truth (Leices- 
ter, 1977); R. Nicole, ‘The Biblical Concept of 

Truth', in D. A. Carson and J. D. Woodbridge 

(eds.), S crip tu re  and Truth (Grand Rapids and 

Leicester, 1983); A. C. Thiselton, NID NTT III, pp. 
874 〜 902; G. Quell e t a l., TDNT I, pp. 232 〜 50; 

Thomas Aquinas’ Summa T heologica I； 15 〜 17'

A.F.H.

TQbingen S c h o o l社 平 根 學 派 杜 平 根

是德國南部符騰堡（Wiirttemberg ) 一個大 

學 城 ，而 r 社平根學派」則是指十九世紀中

葉 一 小 撮 以 鲍 爾 （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1792 ~ 1860 ) 為中心的新約學者所形 

成的圈子，當時飽爾正是社平根大學的神學 

敎 授 。此 學 派 最 出 名 的 人 物 包 括 策 勒 爾  

( E d u a r d  Zeller, 1814 ~ 1908 ) ’ 他是飽爾 

的女婿 ；史威格勒（Albert Schwegler, 1819 

- 5 7 ) ；此外與之略有關係的還包括立敕爾 

( Ritschl f 、希 爾 根 斐 得 （Adolf  Hilgen- 

feld, 1823 ~ 1907 ) ’和 禾 格 馬 （Gustav 

Volk mar,  1809 ~  93 ) °

雖然飽爾是此學派公認的領袖，但杜平 

根一詞引起人注意的，卻始於史特勞斯的《耶 

穌生平》（D. F. Strauss*, L ife  of Jesus ) ’ 

它 是 1 8 3 5年初版，一經面世，「杜平根」

詞幾乎即成了「不信派」的同義詞；當飽爾 

和他的門生研究新約時，正統敎會對他們極 

為 懷 疑 ，因為整個學派都守著史特勞斯那種 

「不 信 神 績 」的 立 場 。飽 爾 說 ：r 相信神  

m ，就會停 it一切的解釋與了解。J 這種不 

信神廣的立場，可說就是杜平根學派的神學 

立 場 。他們本乎這立場開始精密的研究，諸 

如新約的作者及成書日期等。

除 了 這個 主導 的 神 學立 場外 ，飽爾在  

1 8 3 0年 代 ，還發展出一些較有限制的歷史了 

解 ，即 是 說 ，他們認為初期敎會是一個兩黨 

相爭的團體，一方面是由彼得帶領的猶太基 

督 徒 ，另一方面是由保羅帶領的外邦基督  

徒 。這兩派人物誓不相讓，抗爭了一百年之 

久 ；至終到了二世紀末，兩派的特性都給磨 

平 ，或為對方吸牧了才復和。他們研究所有 

新約書卷的問題，都是為要支持這理論，為 

要找出該段經文是屬彼得派的、保羅派的， 

或 復 和 派 的 ，這 就是 他 們 所謂 的 當 代 r 趨 

勢 」 ( T e n d enz、;只要找出飽爾所言的趨 

勢 ，我們才能為新約書卷的作者與日期等問 

題找出答案。他們認為只有五卷書是真確的 

—— 羅馬 書 、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和敏 

示 錄 ；其他書卷全是後人偽托的，多是在二 

世紀成書。

這學派聲譽最隆的時候，是史威格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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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他 兩 大 冊 的 《後 使 徒 時 代 》 （The Post- 

apostolic Age ) ，它把這學派的立場作了詳

細的交代。但自翌年起，這學派慢慢就分裂 

了 。到了飽爾在 1 8 6 0年過世，我們也差不多 

可以說這學派已到了它的最後一站。新的研 

究遂漸顯出飽爾的歷史觀是不準確的，而把 

新約放在他建立的框框內，全是因為他誤解 

了歴史證據所致。舉 例 說 ，《革利免講道集》 

( Clementine Homilies ) 並 非 如 飽 爾 說  

的 ，是約在二世紀行邪術的 ®門假托保羅之  

名而寫成，現代研究指出此書是很後期才寫 

成 ，約為主後三到四世紀，而書的目的也不 

在 模 仿 保 羅 。 1 8 7 0年 代 查 恩 （T h e o d o r  

Z a h n  ) 與 萊 特 佛 特 （J. B. Lightfoot ) 動伊 

格 那 丢 書 信 的 研 究 （參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 

Apostolic Fathers* ) , 更像把最後一顆釘子 

釘進杜平根學派的棺材裡；他們二人的研究 

指 出 ，此書並不反映出飽爾所言的當代兩派 

的惡鬥。其他研究亦遂一推翻飽爾把新約書 

卷的成書日期推遲的主張。

論到這學派對新約研究的影響，無可否 

認它是十九世紀最董要的一個神學運動，一 

種不信神« 的立場，成了許多解經家之方法 

論的基礎。在 1 8 3 5年 之 前 ，經學者是本於聖 

經的真確與可信，研究輩經的歷史與神學問 

題 ；但自從史特勞斯的作品問世後，這個神 

學立場就給徹底破壞，他們認為沒有任何神 

績記錄是可信的，基督敎的起源與發展完全 

是自然的，不必假借超自然因素來了解。鲍 

爾完全接納這個立場：一種全屬自然的神學 

及歷史角度，就足以解釋和決定聖經所有的 

解 釋 。

H.H.

T yc o n iu s泰 康 尼 斯 參 多 納 徒 主 義

( D o n a t i s m  ) 。

Tyndale, William 丁 道 爾 參英國改敎

家 ( Reformers, English ) °

T yp o lo g y預 表 論 參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

參考書自

H. Harris’ The TQ bingen S chool (Oxford,
1975)； P. C. Hodgson, The Form ation o f H is to ric a l 
Theology (New York, 1966); R. Morgan, 'Ferdi

nand Christian Baur, in N. Smart e t a l. (eds.), 
N ineteenth-C entury R e lig ious Thought in  the  
W est (Cambridge, 1985)’ I’ c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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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m ontanism 越 山 主 義 這詞源自

中古時代拉丁文的 u'tram ontanus，指 「越

過山脈」。它是天主敎的敎義，指敎宗具無 

上 權 柄 ，一 切 敎 會 （指德國和法國 ）皆應越 

過阿 爾卑斯山 而向 敎宗臣服，仰望他的權  

柄 。這樣一來，敎會不單可以運作如常，也 

能統一不分裂。

天主敎廷為敎宗權限爭論不休是自古已 

有 之 事 ，初期敎會的權力結構比較簡單，敎 

廷與君王的關 係亦不算複雜，不是合就是  

分 ；而就算是分裂的敎廷，亦有實力與朝廷 

對 抗 。但 到 了 十 五 世 紀 的 大 公 會 議 運 動  

( Conciliar M o v e m e n t ，主張敎會最高權柄  

應屬大公會議，不屬敎宗），以及後來愈来 

愈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新神學運動，敎宗權柄 

就毎況愈下，越山主義者遭遇的反抗亦愈來 

愈 明 顯 。不 過 越 山 派 （the Ultramontane 

Party ) 在 1 8 7 0年梵講岡第一次會議卻大獲 

全 勝 ，因為敎宗無誤（papal infallibility )在 

這會議得到通過，當時人似乎相信天主敎會 

的 存 亡 ，全在乎敎宗能否獲得敎會這種信  

任 。不過優勢不能保持太久，一方面因為敎 

會慢慢把她的信任限圈於敎義之內，另一方 

面敎會與世俗權力的界限則愈來愈明顧，敎 

廷能干預其他國家與範圍之問題的可能亦愈 

来 愈 小 ，越山主義於是就慢慢成為歷史名詞 

了 °

參考書目

J. B. Bury, H isto ry o f the Papacy in  the  
N ineteenth  C entury (1930); F. Nielsen, The H isto ry  
o f the Papacy in  the  X lX th C entury, 2 vols. (1906).

楊牧谷

Una S a n c ta 獨 一 聖 潔 此為敎會四標

記 之 一 ，是尼西亞信經（Nicene C r e e d  )*的 

專用語。它在近代敎會學的討論上再度受關 

注 ，焦點在敎會的一體性。

楊牧谷

Underhill, Evelyn 恩 德 曉 （ 1875 ~  
1941 ) 原 名 叫 休 伯 特 . 穆 爾 太 太 （Mrs. 

H u b e r t  Stuart M o o r e  ) ，是安立甘大公派  

( Anglo-Catholicism )* 解 釋 神 秘 主 義  

( Mysticism ) * 與 基 督 敎 靈 修 生 活  

( Spirituality )*的 人 。她在很多作品和自己 

的經驗中，均是處理個人屬靈經驗（她相信 

此為毎一活宗敎的基礎）與敎會正統神學的 

關 係 。她 最 出 名 的 作 品 叫 做 《神 秘 主 義 》 

( Mysticism , London, 1911； ^^1930 ) , 指出 

基督敎敎義是人對 r 終極實體」之主觀經歷 

的地圖或圖解；後來她受了羅馬天主敎神學 

家m  ■許 格 爾 （V o n  Hiigel )*的影響 ，終於



1161 Union with Christ

承認此等敎義是表達神在歷史中與祂所創造 

的交往的客觀真理，因此就將經驗、聖 經 、 

聖 禮 ，與 禮 儀 等 渠 道 傳 遞 之 神 聖 啓 示  

( Revelation f 連 結 起 來 ，同時亦提供了解 

釋的鐘匙。表達這思想的重要作品有〈人舆超 

自然》（M an and the Supernatural, L o n 

don, 1927 ) 、《慈惠的學習：黙想基督敎信  

經》（The School of Charity: M ed ita tions  

on the Christian Creed, London, 1934 ) ； 

晚期很多作品都有此等思想的痕跡，其中又 

以 (敬拜〉( Worship, L o ndon, 1936 )集其大 

成 。她對二十世紀初期英國信徒重新重視屬 

靈生活的熱潮，有很大的貢獻；透過她力主 

宗敎經驗與敎會神學是互助互長的命題，加 

上努力不慨地擔任退修會講員，作屬靈導  

師 ，寫宗敎刊物的文章，以及領聚會和從事 

廣 播 ，影響力十分廣泛。

另 參 ： 高 等 生 命 神 學 （Higher-Life 

T h e o l o g y  ) ; 聖 潔 運 動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 °

參考書目

C. J. R. Armstrong, E velyn U n d e rh ill (Oxford, 
1975); L. Barkway, ‘Evelyn Underhill in her Writ

ings', in L. Menzies (ed.), C o lle cte d  P apers o f 
E velyn U n d e rh ill (London, 1946), pp. 7 〜 30, repr', 

in E. Underhill, The M ount o f P u rific a tio n  (London,

1960), pp. 135 〜 58; M. Cropper, E velyn U n d e rh ill 
(London, 1958); C. Williams (ed.), The L e tte rs  o f 
E velyn U n d e rh ill (London, 1943).

SJ.S.

Unification C h u rc h 統 一 敎 參小敎派

( Sects ) 。

Unio h y p o s ta tic a 位 格 聯 合 此為敎父

討論基督位格的專門用語。拉 丁 文 是 unio

persona lis > 是指基督位格中神人二性的聯  

合 ° 參基督論（Christology ) °

Unio m y s t ic a 神 秘 聯 合 參與基督聯合

( U n i o n  with Christ ) °

Union w ith C h ris t與 基 督 聯 合 歷代以

來 ，基督敎的敬拜與敎義，均十分重視信徒 

及敎會與耶穌基督的聯合。基督徒對神的知 

識 、經 驗 ，與 歡 偷 之 情 ，都是透過基督而  

來 ；他的洗禮是要與基督聯合，他的身分及 

毎一恩福都是在基督裡面，而他的命運也是 

在基督裡。敎會要與主成為一，正如祂與父 

為 一 ，以及要與所有信徒成為一體。敎會不 

同的傳統對這個豊富的題目有很不同的閨  

釋 ，下列五方面算是筆華大者。.

1.道成肉身的聯合

我們與基督聯合的基礎，乃是祂在道成肉身 

的事件上，取了我們的性情、我們的人性。 

東正敎神學（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一直強調，神在基督裡與我們聯合，好叫我 

們能與祂聯合；祂降卑取了我們的性情，為 

的就是重建我們，使我們能分享祂的性情〔東 

正 敎 一 些 神 學 家 甚 至 會 說 是 「神 化 」

( Deifying T 我們的性情—— 這是一個望文 

生義就會誤導的詞語〕。其中的過程和解釋， 

全建基於一個神學基礎上，那就是人本是按 

神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造 的 ，而耶鮮是 

父完全的形像，祂的道成肉身正是要透過聖 

靈來重建我們。

2. m 的勝合

新約承繼舊約的盟約（C o v e n a n t  )*概念來發 

揮 ；它是基督徒與敎會藉著基督而與神發展 

神人關係的範圍。基督徒和基督的關係，是 

建基於盟約之上，而此盟約關係，又是以基 

督為我們成就的工作為基礎。舊約有些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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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婚姻來形容神與人立約的關係，這喻意亦 

為新約作者採納，稱基督為新郎，敎會為新 

婦 ; 這就凸顯出盟約的性質了。它是互相之 

間委身的愛、尊 重 、信任和忠心的信守 （其 

他家庭式的關係亦有採用，就如父與子，或 

兄 與弟 等 ） ° 清 敎 徒 （Puritans f 特別喜愛 

這一類主題。

就在以盟約來描述神人關係的傳統內， 

改革宗神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更特別 

重視保羅一項敎導，即有時稱之為 r 同盟聯 

合 」 （federal union ) 的 敎 訓 。意 思 是 說 ， 

神 「在基督」內和人相處的原則，和 祂 「在 

亞 當 」內與整體人類相處的原則完全是一樣 

的 。祂藉著與一個人來往以作為與整體來往 

的 代 表 ’此一人是 全體 人的 代 表 ，或說是  

「同盟領袖」。亞當的罪是這樣歸到他子孫 

的 頭 上 （參 歸 算 論 ， Imputation 

Theories* ) ，同樣地，基督的順服與救瞻， 

亦是這樣歸到祂的跟隨者身上（參羅五 12 ~  

21 ；林前十五 45 ~  49 ) 。這是我們說某人 

是 「在基督裡」，或說是與祂聯合的部分意 

思 。亦即神以一個代表來與人交往的基礎， 

早自亞當 （A d a m  r 的時侯便開始了。

3.聖體的聯合

天主敎一直非常重視聖禮的特性，視之為與 

基督建立及維持關係的媒介。在 新 約 ，基督 

徒能納入基督之內，成為她身體的一分子， 

是 藉 洗 禮 （Ba p tism  )•的敢動—— 此為外在 

的 聖 禮 ，之後不斷的悔改和相信耶穌為彌賽 

亞及救主，則是持續與內在的證明。奉基督 

之名受洗，是表明所有接受這種聖禮的人與 

耶鮮基督聯合，特別是在祂的死、埋葬和復 

活 。同樣 地 ，聖餐是一個維持的聖禮，讓信 

徒繼續在基督之內，它能幫助基督徒得著鎭 

養 ，並深化與基督的關係。約翰福音六章可 

能不是直接論到這聖禮，卻以最強調的言語 

來 指 出 ，基督徒必須繼續在基督內受銀養。 

聖餐特別注意以基督的死來說明祂的愛，以 

及信徒在祂裡面的新生。

4 .經験的聯合

耶穌成為人，在 生 、死與復活等事上，經歷 

了人一切的經驗，祂也是藉著自己的整體經 

驗 、召命與命運來與人聯合。基督徒旣向罪 

和以自我為中心的老我死於加略山，又與祂 

一起在復活中得著新生命，就能分享神兒女 

的 地 位 、關 係 和 召 命 ，又一同越過肉身死  

亡 ，至終得著肉身的復活，與祂同在榮耀中 

掌 樓 。祂是信徒的先鋒，進入父的榮耀，又 

保 證 所 有跟 隨她 的 人 ，有一天都要到那裡  

去 。耶穌作為人承受的產業，也是基督徒的 

產 業 。就在朝向這個目標邁進的時候，祂呼 

召所有基督徒都要模仿祂的形像，不斷改變 

自己的性格，藉著在裡面的聖靈，和在生活 

毎一方面都應用神的話語，使自己的生命能 

活出神的形像。更正敎與天主敎都十分重視 

這 種與基督聯合的召命、身 分 、經驗與命  

運 ；這是每一位信徒都要活出來的經驗，也 

是現在他們在耶穌內可以白白獲得的思典。

5 .屬靈或神的聯合

最 後 一 個 重 要 的 層 面 ，是 神 秘 派  

( Mysticism f 、敬 虔 派 （Pietism f ，和靈 

恩 派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f 不斷強調

的 ，就是基督徒與基督的屬靈聯合（林前六 

7 ) ，有時人稱之為「神秘聯合」，因為它是 

根源於人的靈與基督之靈的神秘相遇而來。 

開始的時候是璧靈帶来的新生命，之後是藉 

著 禱 告 、黙 想 （特別是聖經 ） ，和敬拜來繼 

續 。這種屬靈操練的目的，是深化人對主的 

認識和愛的關係，在相信與順服中，把自己 

一生都呈獻在祂面前，知道這樣在愛中向愛 

降 服 ，正是人能活得整全、健康的正路。雖 

然在不同的情況下，聖靈會賜給人不同的光 

照與經驗，基督徒卻不應為了好奇而尋找某 

種神秘經驗或神秘知識；多認識神，並且以 

祂 為 樂 ，便是符合神的旨意了。基督徒的終 

極 目 標 ，是與主完全聯合，這是非常明淨的 

一種神的異象 （Vision of G o d  )*，卻與異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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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種 「入迷」的經驗全無關係，也與佛敎進 

入淫築而失去個別性的經驗無關。能在神的 

形像上更新的信徒，皆能與神有自由直接的 

交 通 ，不會自欺，以為可以獨立於神；這種 

自欺會阻礙人與人之間、人神之間，以及人 

與其他生物間的自然交流，包括純全的愛、 

真 理 、信 任 、彼此順服與歡愉。

參考書目

L. Berkhof, S ystem 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1953)；古特* 著 ，（古氏新約新學》， 

呂淑貞、喬美倫譯，華神，1990 (D. Guthrie, New  
Testam ent Theology, Leicester̂  1981); J. Murray, 

The E p istle  to  the  Rom ans, vol. 1 (Grand Rapids, 
MI, 1959)；巴刻著’《認識神》’林來慰譯，證主， 

1979 (J. I. Packer, K now ing G od, London, 1975); J. 
K. S- Reid, O ur L ife  in  C h ris t (Philadelphia, 1963); 
L. B. Smedes, U nion w ith  C h ris t (Grand Rapids, 
MI, 1983); J. S. Stewart, A M an in  C h ris t (London, 
1935).

JP.B.

Uniqueness of Chri s t基督的獨特性

這 個 認 信 不是 主 觀 的；基 督 徒 說 「耶穌是  

主 」 （林前十二 3 ) ，因為他相信基督的確  

是 主 ，不管別人認不認識這事實。不 錯 ，一 

般 說 來 ，人人都是「獨 特 」的 ，但這詞的真 

實 含 義 ，是 說 r 沒有相似或同等的」，就此 

意義而言，只有耶穌真正能符合其含義。

祂的敎導是獨特的（祂超卓的比喻，和 

對人動神那種深刻的知識），而祂歷代以來 

既深刻又廣泛的影響力，也是獨一無二的。 

祂的生命和性格都是獨特的，絕對表現出  

「我為人 人 」的 精 神 ，對窮人有無盡的憐  

债 ，對被親視者和罪人有無窮的接納。還 

有 ，地那真正的謙卑與溫柔，和像神一樣的 

權 威 ，二者揉合得協調又和諧，也絕對是前 

無 古 人 ，後無來者。還有誰比馳最親密的朋 

友 所 作 的 見證 更感 人：「祂 並 沒 有 犯 罪 」

(彼前二 22 ；另參約査三 5 ) !

到底是什麼能感動祂的跟隨者 - -最徹

底之一神論者（Monotheist )* ' 能自由地敬 

拜 祂 ' 向馳禱告，又用舊約原指與以色列立 

約之神的語言來用在祂身上呢？毫無疑問， 

那就是祂從死插復活（基督的復活，Resur- 

rection of Christ* ) 的事實。

這不是僵屍復活，而是一個已經沒有了 

生命的身體，被改變成屬靈的身體。這不單 

可以從空墳墓和福音書有關復活後顯現的記 

錄 得 知 ，也可以從新約的書信看到（參羅六 

9 ; 林前十五 4 2 〜 49 ; 緋 三 21 ) 。神已叫祂 

從死裡復活’這不單證明先前他們所信的是 

確 實 （祂就是彌賽亞）的 ，還完全更新他們 

的彌賽亞思想。

復活事件還向他們說明一件事：耶穌在 

十字 架 上 r 軟 弱 」地 死 去 （林後十三 4 ) ， 

並不是改革家的狗道事件，而是為祂子民的 

罪 作 睛 罪 （A t oning f 獻 祭 （Sacrifice )*。 

r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或 作 r 成為 

罪 祭 」 ） ，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了 」 （林 後 五 2 1 ) 。倘若父與子不是相同  

的 ，子代人死便是不可能的，就 如 「沒有人 

有足夠的善去抵償罪債」這話雖然是事實， 

本質上卻是一種誤解。神怎可能叫一個僅是 

卓 越 的 人 「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  

罪 」 （彼前二 24 ) 呢 ？同樣地，保羅也不可 

能 說 r 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  

死 」（羅五 8 ) 。

我們只能在馳的生命、死亡和復活的亮 

光 下 ，才能真正明白祂獨特的成孕和誕生。 

福音書為此作了最明顯的見證，雖然表面看 

來這見證不是使徒宣講的一部分。異敎神話 

的確也充滿神人交配而生出英雄這等故事， 

但猶太人（太一及路一是具有強烈猶太色彩 

的 經 文 ）動這種思想必然極度抗拒。再 說 ， 

童女生子與祂的先存性（約 八 5 8 ，十 七 5 ; 

徘二 6 〜 7 ) 也是非常協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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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D.A.

U n ita rian ism 神 體 一 位 論 雖 然 神 體 一

位論者柜絕接受信經（Creeds f ，他們自己 

的信仰內容又相當紛雜，但仍有一個可辨的 

範 圍 ：他們相信神只有一位，否認耶穌基督 

與 壁 靈 的 神 性 ，並 且 提 倡 自 由 、理性與容  

忍 ，認為這些才是一個具個人性及社會性之 

宗敎的重要素質。支持這種信仰的羣體，只 

在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T 之後才成為有  

組 織 的 宗 敎 。他 們 的 先 驅 是 神 格 惟 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f ， 和 亞 流 主 義  

( Arianism )* °

當按字義解釋聖經再受重視，有些學者 

便認為三位一體論沒有什麼聖經根據，他們 

是冗得斯（Vald6s )*、阿 金 諾 ( O c h i n o  f 和 

瑟 維 特 （Michael Servetus, 1511 ~  53 ) 。 

瑟維特相信只要把基督敎這些查薛除掉，就 

能董振原始基督敎的聲望，促使猶太人和回 

敎徒悔改歸主。他的思想為天主敎與復原敎 

所 憎 惡 ’但他在日內冗被焚這一事實，卻一 

點不能遏止極端者在甸牙利和波蘭提出同樣 

的 問 題 ；反三一論在此等地方素來是流行  

的 。

在 荷 蘭 和 英 國 ， 蘇 西 尼 主 義  

( Socinianism )*和反對加爾文正統主義的影 

響 ，引致一些思想家如格魯希烏（Grotius )* 

和彌爾頓 （J o h n  Milton, 1 6 0 8〜 74 ) 提出重

要的問 題 ，如聖經與敎義的真正關係。比度

( J o h n  Biddle, 1616 ~  62 ) 敎導神體一位  

論 ，卻被當權者嚴厲對付，結果死在獄中。 

其實他的用意是好的，就是要把非聖經的東 

西從敎義中除去，好能過一種聖潔的生活。 

這 種 認 真態 度，一直是神體一位論者的標  

記 。

當 愈 來 愈 多 人 拒 絕 接 受 信 經 和 信 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f , 認為它們不符合 

壁 經 ，三位一體論的地位就減弱了。在英 

國 ，許多人轉移到一種類似亞流的立場，因 

為 像 柯 賽 梅 ( S a m u e l  Clarke, 1675 ~  

1729 ) 一類的學者，他們也不能從聖經找到 

足夠的證據支持三一論。直到 1 8 1 3年 ，反對 

三一論仍是犯罪的行為，人便只好不傳講他 

們不相信的，以免公開否認而招到刑責。英 

國及愛爾蘭許多長老會的人，慢慢就離開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Westminster Confes

sion T ' 改而採取一種較近聖經的立場。普 

賴 斯 （Richard Price, 1723 ~  91 ) 及蒲力斯 

特 里 ( Joseph Priestley, 1733 ~  1804 )亦拒 

絕好些基礎的敎義，像基督的神性及聖經的 

啟 示 論 ，無形中就為許多哲學、科學及宗敎 

新思想敞開大門，同時間，理性及經驗的權 

威地位亦日漸爬升。

神 體 一 位 論 的 另 一 支 流 源 自 林 西  

( Theophilus Lindsey, 1723 ~  1808 ) ，他 

認為基督敎的敬拜已經受到異敎哲學的附加 

品 （三 一 論 ）敗 壞 了 ；結果他辞去了聖公會 

的 職 位 ，為自己的羣體另立禮儀。他認為耶 

穌的出生是一個傳說，因為耶穌只不過是一 

個 人 ；對這些初期的神體一位論者而言，他 

們認為崇拜的對象只有一位，就是父神。他 

們固然尊敬耶穌，亦承認祂的宗敎權柄，但 

强調人若正確地了解聖經，就必會在敬拜中 

分別夭父與耶鮮的關係。

到 他 們 開 始 警 覺 德 國 聖 經 批 判 學  

( Biblical Criticism f 的 勢 力 ，他們使用聖  

經的態度也就改變過來，又要為宗敎權柄另 

覓根據了。培 爾 善 （T h o m a s  Belsham, 1750 

~  1825 ) 在 1 7 9 1年組織第一個神體一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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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社 （Unitarian Society ) , 而且特別把亞  

流思想排除。從這時開始，r 神體一位論」 

一詞在英國便有了特別的含義，慢慢在美國 

亦是如此，也是指一種包含頗廣之神學立場 

的專有名詞。在英國有兩個主要的思想，一 

是看重人的宗敎過於神的本體，而在政治問 

題上也是採取比較激烈的立場；第二個較傾 

向 神 秘 主 義 ，強調基督敎本質上神聖的因  

素 ’馬 提 諾 （J a m e s  Martineau, 1805 ~  

1900 ) 在這方面很具影響力，一生致力深化 

神體一位論敎會的神學和屬靈生活。

到了十九世紀末，神體一位論者把理性 

提 到 最 高的 地位 ，這已經成為他們的標記  

了 。他們發現要維持真實相交和明確敎導之 

間的平衡，是絕不容易的；他們全力參與國 

會及民事的改革，此 外 ，他們也很關注福利 

事 業 、敎 育及 知性 生活 。可惜到了二十世  

紀 ，自由敎會慢慢沒落，神體一位論的命運 

也 一 樣 ；他們終於發現，要維持一個明確的 

宗敎羣體又不欲設下範圍，幾乎是不可能  

的 。

類似的趨勢亦在美國發生，很多公理宗 

敎會拒絕加爾文主義強調的原罪、救噴及預 

定論的角度，愈來愈接近亞流式的立場，效 

且比較接受人是完美的思想。早在十九世紀 

初 期 ，自由派人士就控制了哈佛，其中之領 

袖 如 陳 寧 （William Ellery Cbanning, 1780 

~ 1842 ) ，致力把基督敎敗壞的因素除掉， 

好讓人性的完美能發揮出來。這個運動愈來 

愈 受 人 的 歡 迎 ；較 極 端 的 領 袖 有 伯 駕  

( T h e o d o r e  Parker, 1810 〜 60 ) , 他強調  

基督敎的根基並非建立在耶解的歷史性存  

在 ，而是在祂敎導的真理，這思想連保守的 

神體一位論者也大吃一驚。

對許多受過敎育的美國人來說，神體一 

位論是更正敎成熟的發展。主張神只有一位 

的敎導 ，只是這運動一方面的吸引力；它提 

倡對新知識保持開放態度，委身於社會改  

革 ，均幫助美國在革命後期及科學的樂觀主 

義找到基督敎的理據支持；此 外 ，它還幫助

人對其他宗敎採取較容忍的態度。它強調耶 

穌的人性，拒絕傳統的救恩論和敬拜方式， 

使神體一位論成了自由派的一分子；它又主 

張自力更新和行善積福，不接受信經及敎制 

的規範。

到了二十世紀，它的影響力就中落了， 

因為傳統神論及聖經的傳統已經不再站在主 

導的地位，而美國基督敎亦愈來愈受社會環 

境的影響。在一個愈來愈不開明及悲觀的世 

界 ，不同的神體一位論信息，不客易在當前 

的文化氛圍下被接豹。1 9 6 1年成立的神體一 

位 普 世 協 會 （Unitarian Universalist A s s o 

ciation ) 缺乏宗派的色彩，加上這團體的宣 

敎意識又素來不強，令這個團體要存在下去 

也成為問題。無論怎樣，因著它對敢示的態 

度 ，對理性與經驗的董視，對自由研究神學 

的 熱誠 ，以及不相信信經及組織是了解耶穌 

最好的媒介，實在為基督敎創下了不少發展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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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U n ive rsa lism 普 世 主 義 ，普敕主義

基督敎神學的 universalism有兩個意思：一 

個是被接納的，一個是正統信仰所柜絕的。

第 一 ，它是指神工作的目標，不僅是為 

某 一 民 、某 一 國 ，乃是為全世界，這也是新 

舊 約 都 有 的 敎 導 。 本 於 一 神 信 仰  

( M o n o t h e i s m  )*，它是藉著神對亞伯拉罕的 

應許來表達（創十二 3 等 ），藉著外邦人加 

入神子民的行列（觸 合 、路 得 等 ），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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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藉著先知的預言，說萬國都要受惠於神 

為他 們預 備的救 恩。後一項有雨個表達形  

式 ：1.外邦人要來到錫安山敬拜以色列的神 

(賽二  1 ~  5 等 ）；2.救恩要越過以色列的 

疆 界 ，進 入 異 敎 的 世 界 （瑪一  1 1 、 14 

等 ）。在 新 約 ，救恩要臨到萬邦這思想，藉 

外邦宣敎表達出來，保羅即明顯地以一神論 

作 這 敎 導 的 基 礎 （羅 三 27 ~  3 0 ，十 12 ~  

13 ) ，而且是在基督和聖靈的亮光下解釋。 

它 的 重 心 是 這 樣 的 ：各 國 家 、種 族 、語言 

( 事實上亦包括各種道德背景的人），都歡 

迎進入神的國度，「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 

人 ，自主的，為 奴 的 ，或男或女，因為你們 

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J ( 加三 28 ) 。 

獨一的神只有一個家，但這思想自第二次世 

界大戦後就受到質疑；人認為神有兩個盟約 

( C o v e n a n t  )* , 一個是屬猶太人的’ 一個是 

屬外邦基督徒的。不過這思想並沒有聖經的 

根 據 。

第二種用法是指所有人至終都會得救， 

全 無例 外 ，故 亦 作 「普救主義」。這思想也 

有好幾種表達的形式：1.在敎父時期，這敎 

訓為俄利根（Origen )•及其他人接絶，不過 

有不同程度的肯定。大體上說，神至終要重 

建整個受造界，包括撒但本身，使整個受造 

界 藉 至 完 美 （故 此 希 騰 文 的 apokatasta- 

si's’ r 萬 物 復 原 」，即 是 指 這 種 思 想 而  

言 ）。雖然這思想也有些聖經根據（如 ：西 

一 1 8 〜 20 ) ，人 一 般 認 為 它 屬 柏 拉 圖  

( Platonic f 的思想多於是聖經的敎訓，至 

終 在 5 5 3年的君士坦丁堡會議（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 被定為異端。

2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巨大的影響  

力 ，註定了這思想不能被敎會接納，直到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 ；那時一些極端的改 

敎 家 （參 極 端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Radical* ) 接納此思想，但亦被奥斯堡信條

( A u g s b u r g  Confession )*第十七章判為錯  

譲 。

3.近代的普救主義大多數源自士來馬赫

( Schleiermacher* ，也 有 些 十 七 世 紀 的  

人 ）。他的理由是這樣的：a.神無上的愛至 

終一定會扬救所有人；而 b .住天堂之人的歡 

樂一定會因為有些人要永遠受苦而減弱。十 

九世紀英國神學，曾為此展開激烈的辯論。 

很多神學家拒絕傳統的地獄觀，但自己又無 

法提供較合理的解釋；另有些人選擇了「有 

條件的永生」，這是為要避開士來馬赫的第 

二個論 點 ；也有人提到死後有第二次機會， 

适是為迎合士來馬赫第 ~■個論S i 。有~■理論 

指 出 ，人的靈性在不斷成長及發展，現代普 

救主義者十分喜歡這論動，它與浪漫主義  

( R o m a n t i c i s m  )*的進化論有很多相同點 ° 

有些普救主義者在十九世紀建立了自己的敎 

會 ，部分人士還於稍後（1961 ) 參加了神體 

一位論（Unitarianism )* 的陣營。

4 .在 本世紀，普救主義又有了新發展， 

部分原因是人對聖經權柄不再那麼重視。雖 

然 厳 格 說 來 ，巴 特 （Barth )•與卜仁絶  

( B r unner )*均沒有支持過普救主義，有些 

人卻認為他們的思想叫人對普救主義存有希 

望 。田立克（Tillich )*認為地獄只是一個象 

徵 ，已經沒有了 r 永遠被定罪」的性質。近 

代的希克（H i c k f 指 出 ，只有普救主義才能 

a.使苦難綿綿的世界顯得有意義；b .使基督 

敎不致對異敎抱有勝利主義的心態。現代天 

主敎的一些神學家，稱相信這種信仰的人為 

「隱名基督徒」 （A n o n y m o u s  Christians )* 

( 拉 納 ’ R a h n e r " ) , 其含義有二，或是忽 

視他們是在罪中這事實，或是看他們的宗敎 

不過是真理的另一化身。現代的普救主義  

者 ，常會訴諸像羅馬書十一 3 2 的經文為他們 

的 理 據 ，認 為 此 等 經 文 可補 審判 （神的審 

判 ，Ju d g m e n t  of G o d *  ) 經文之不足。他們 

也強調死後的將來，時間是無限的，那時神 

的愛終於可以吸引人就近祂，接受祂的救  

恩 。像希克一類的作者，常把傳統基督敎信 

仰加以相對化，如基督的神性，才會做出這 

樣的理論。.

足以反騒上述第二類普救主義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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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下面幾點：

1.聖經論到將來的審判，以及起碼部分 

人要接受刑罰，是極其強烈的，強烈到一個 

地 步 ，就是連基督徒都要受警誠（林前三 12 

〜 1 5 ，十 12 ) ：而一般被認為是敎導普救主 

義的經文，事實上都可以另作解釋。再 者 ， 

聖經根本沒說過人死後還有第二次機會。

2.第二類的普世主義其實與第一類（合 

乎聖經的）有 衝 突 ，因為它把基督敎變成眾 

道其中之一道，多敎其中之一敎，無形中就 

是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f 、聖 靈 （H o l y  

Spirit r 論和一神論的妥協形式，是把聖經 

的一神論改變了，看世人敬拜的眾神紙不過 

是一個神的不同表現，而其中之一就是亞伯 

拉 罕 、以撒和雅各敬拜的神，耶穌的父。這 

種思想與拜金牛積的罪沒有兩樣（出二十二 

4 ) °

3.普救主義嚴董削弱人要選擇並順服創 

造他們之神的責任〔這有異於說普救主義會減 

弱 人 傳 福 音 ( Evangelis m )*及 行 善 之 動  

力〕。譬 如 ，地獄的敎義可以說是神要人運用 

自己的責任。正統基督敎沒有必要重墮二元 

論 （D u a lis m f 的 陷 讲 ，普救主義是不承認  

地 獄 的 ，認為它是未達天堂前的死亡營。人 

若選擇非神，就是選擇那些扭曲、粉 碎 ，而 

至終會摧毀人性的力量。

4 .普 救 主 義 有 一 趨 向 ，就 是 削 減 罪  

( Sin )*的 嚴 重 ，特別在近代的版本。在一 

個罪惡以驚人之幅度和深度肆虐社會的世  

紀 ，不能絕與指控罪，就表示我們在道德上 

是眼瞎的。

5.雖然聖經神學並不否認有些人雖未聽 

過 福 音 ，卻能真正服事祂（羅二 14 ~  1 6 ， 

有些人是這樣解釋此段經文） ，我們卻不能 

因此就說，這些人的數目會非常寵大。

另 參 ：基 督 敎 與 其 他 宗 敎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 ) ；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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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 W .

Ussher, James 烏 社 爾 （1581 ~ 

1656 ) 阿 馬 （A r m a g h  ’今北愛爾蘭）的 

大主敎。 1 6 0 1年 受 按 立 ，1 6 0 6年為聖伯提 

克座堂的敎長’ 1 6 0 7年任神學敎授，1625 

年為大主敎。近代敎會常因他推算聖經各事 

件的年曆（包括創造的年、月 、日 ）而輕看 

他 ，其實他是一個學有專精的歷史學家，並 

且熟悉當代英國的作者及作品，又是安提阿 

之 伊 格 那丢 ( Ignatius )*的 專 家 ° 在眾多宣 

稱是伊格那丢的書信中，他首先指出哪七封 

是真實的，這個發現仍為現代學者接受。

愛爾蘭在 1 6 4 1年叛變時，他留在英國 ’ 

希望能挽回決裂的雙方。他在學衛、容忍及 

真誠上相當有名，以致他離世時，克倫威爾 

( 0. C r o m w e l l  ) 讓他在西敏寺舉行國葬。

他的作品非常多，包括《論古愛爾蘭人相 

信 的 宗 敎 》 ( D iscourse of the R e lig ion  

A nc ien tly  P rofessed b y  the Irish, 1623 ) ;  

《坡 旅 甲 及 伊 格 那 丢 書 信 》（Po lycarp i e t 

Ignatil Epistolae, 1644 ) , 而 《聖 經 編 年 》 

( Annates Ve te ris  e t N o vi Testamenti, 

1 6 5 0〜 4 ) 則是令他不為近代人所喜的著  

作 ，英文聖經（欽 定 本 ）自 1 7 0 1年 起 ，便按 

此把事件的日期加上去。



參考書目

全 集 ：C. R. Elrington, J. H. Todd (eds.), 17 

vols. (Dublin - London, 1847 一 64)；生平：N. Ber

nard (London, 1656)；研究：J. A. Carr, The L ife  
and Tim es o f Jam es U ssher, A rchbishop o f 
Arm agh (1895)； R. B. Knox, Jam es U ssher, 
A rchbishop o f Arm agh {C a rd ii, 1967).

揚牧谷

Usus legis 一  1168

Usus le g is 法 律 的 用 處 此為拉丁文，

意 義 有 三 ：第 一 （cMlis, politicus) 指律法 

可 藉 刑 罰 約 東 人 外 在 的 行 為 ；第 二  

( elenchticus, p a e d a g o g i c u s  )指律法有敎

育意義，使人知罪悔改；第 三 （dictaticus) 

則用來敎導信徒。

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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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d6s, Juan de 瓦 得 斯 （約  1498 ~ 

1541 ) 西班牙天主敎作家，但其作品很  

接 近 更 正 敎 的 精 神 。 他 生 於 昆 卡  

( C u e n c a  ) ，在埃納雷斯堡（AlcalA de He- 

nares ) 就 讀 ，又與伊拉斯海 ( E r a s m u s  T 通 

信 ，成為西班牙伊拉斯婚派的領袖。後來因 

著《論基督敎敎義》（D泊logo de Doctrina  

Cristlana, 1529 ) 而 激 怒 西 班 牙 異 敎 裁 判  

所 ，被判為異端，所幸及時逃走，能離開西 

班 牙 ，去到羅馬；他在那裡得到敎宗革利免 

七世的信任而被按立。後來他不喜歡的保祿 

三世被選為敎宗 （1534 ) ，他就跑到那不勒 

斯 ；在那裡一直與夭主敎會保持良好的關  

係 ，直到死時。

晚年他得了一個特別的經歷，叫他的屬 

靈 生 命 深 化 不 少 ，那 就 是 r 基 督 向他 顯  

現 」；早在 A lfabeto C ristlano ( 1536 ) 已 

略有提及，後來在他寫的釋經書表達得更為 

明 顯 （馬 太 福 音 、羅 馬 書 、哥 林 多 前 書  

等 ） 。他活得像個遁世修士，但對一批經過 

棟選的女士、人文主義者 （H u m a n i s t s  )*和 

特出 的 敎 牧 人 士 ，他的影響力是不容輕估  

的 。受他影響的敎士包括卡納塞基（Pietro 

Carnesecchi, 1508 ~  67 ) 、庫 里 恩 （Celio 

S e c u n d o  Curione, 1503 ~  69 ) 、弗拉米尼  

奥 （M a r c  Antonio F l a m i n i o， 1550 年 

卒 ） 、何 金 諾 （O c h i n o  r 、威 爾 米 革 立  

( Vermigli )* > 以 及 無 數 受 他 作 品 吸 引 的

人 。 他 作 品 的 主 題 是 因 信 稱 義  

( Justification )*，特別看重內在的光（這比 

貴 格 派 更 早 ）。他也使用不少更正敎的材  

料 ，特 別 是 加 爾 文 的 《基 督 敎 要 義 》 

( Institu tes ) 。他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是 《一百  

一十個思索》（The H und red  and Ten Con

sidera tions ， 約 1540 ； E T ,  Oxford, 

1638 ) ，此書的西班牙文版本已經失傳。

另 參 ：天 主 敎 反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 。

參考書目

J. C. Nieto, Juan de V aldes and the O rig ins  
o f the  S panish and Ita lia n  R eform ation (Geneva,
1970).

P.M.J.M cN.

V a le n tin u s華 倫 提 努 參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 °

Van T il, Cornelius 范 泰 爾 （1895 ~ 

1987 ) 改革宗神學家及預設論護敎士。 

范 泰 爾 生 於 荷 蘭 之 格 羅 特 加 斯 茨  

( Grootegast ) ，父母皆是敬虔的加爾文主 

義 者 ；1 9 0 5年移居美國，立剣積極投入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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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改革宗敎會（源於荷蘭）。

他先在密西根之基督敎改革宗加爾文學 

院 ( Christian R e f o r m e d  Calvin College ) 

和神學踪讀書，後來去了普林斯頓神學综和 

大 學 ，曾先後受業於霍志 ®  ( V o s  )•、賀智 

( Ca sp er W .  H o d g e , 1870 ~ 1937 ) 、威爾 

遍 ( Robert D ick Wilson, 1856 ~ 1930 ) 、 

艾 力 斯 （O s w a l d  T. Allis, 1880 ~ 1973 ) 和 

梅 欽 （M a c h e n  )*。在 大 學 ，他跟人本主義及 

理 想 主 義 者 飽 曼 （A. A. B o w m a n ,  1 8 8 3〜 

1936 ) 讀 哲 學 ；在普林斯頓，他受聖經及敎 

義 學 神 學 家 筆 菲 德 （B. B. Warfield )*的影 

響 。

1 9 2 5年 ，范 泰 爾 與 克 洛 絲 特 （R e n a  

K l o o s t e r，1 9 7 8年 卒 ）結 婚 。他 在 1 9 2 7年 

受 按 為 牧 師 ，誉 在 密 西 根 之 春 湖 敎 會  

( Spring L a k e  C h u r c h  ) 牧 會 ，那是他第一 

次 ，也是惟一的牧會經驗。1 9 2 8年他在普林 

斯頓敎護敎學（Apologetics )•。翌年便與艾 

力 斯 、威爾適及梅欽一起辭職，抗議普林斯 

頓董事會改組，走自由神學的路線。同 年 ， 

他 們 在 費 城 創 立 韋 斯 敏 斯 德 神 學 院  

(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 e m i n a r y  ) ， 

而范泰爾則成為其中一名創校敎授，繼續持 

守普林斯頓保守的改革宗傳統。范泰爾一直 

留在韋斯敏斯德作護敎學敎授，直 到 1 9 7 5年 

退 休 。在費城期間，他主要是參加在 1 9 3 6年 

剛 成 立 的 正 統 長 老 敎 會 （O r t h o d o x  Pres

byterian C h u r c h  ) 。

自 1 9 4 0年 代 到 1 9 7 0年代末期，范泰爾 

都勤於寫作。他的主要貢獻是在護敎學的範 

圍 ，特別是關乎基礎神學方法論（M e t hod, 

Theological )*和結構等問題。范泰爾的護敎 

方 法 也 許 可 以 稱 之 為 「預 設 論 」

( presuppositionalism ) ，亦即是強調終極  

的思想綱領，或 說 ，他強調人若要有意義地 

解 釋 存 在 ，便必 須採 取 某 種 思 想 的 範 圍 ：

「信徒與非信徒討論基督敎有神論的問題  

時 ，不能只訴諸雙方皆同意的『事實』或 『律 

貝I J J。真的問題乃在：是什麼使某些『事實』

與 『律例』變得有意義呢？我們需具備什麼 

最後的指涉？故此問題的重心是：到 底 『事 

實』與 『律例』是什麼？它們真的如非基督 

敎方法論所說的那樣嗎？還是如基督敎有神 

之方法論所說的那樣？」 （ Defense of the 

Faith, Philadelphia, ^1967 ) 。

范泰爾認為如果不僅要「證 明 」聖經的 

基 督 敎 ，又要使這世界任何事實有意義，就 

一定要預設「自有」的三一神是真實的，而 

自證的聖經又是可信的。在這基礎上，得救 

的 人 可 以 用 r 類 比 法 」 （An a l o g y  )•嘗試 

「跟著神想祂所想的」。這就是說，人可以 

真 實 地 認 識 神 （因 為 人 是 按 神 的 形 像 造  

的 ），卻不能說完全認識神（因為神是無限 

的 ，而人是有限的）。

預設論者努力要說服未得救的人成為基 

督 徒 ，首先指出，人若預設沒有上帝，而只 

把一切推譲於機緣，又相信宇宙是冷酷無情 

的 ，便不能解釋任何秩序與理性。跟著他就 

指 出 ，生命與存在只能在基督敎的預設上才 

有意義可言。

范泰爾嚴厲地批評傳統天主敎與基督敎 

護敎的方法，認為他們都未能挑戰非基督徒 

的知識觀，容讓罪人作終極存在的裁判者， 

並且只為基督敎的或然性來辯護。他認為自 

己是秉承該柏爾（K u y p e r  )*和赫 曼 .巴文克 

( H. Bavinck )*的 傳 統 來 組 成 預 設 論 ，而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f 、 蒲 脫 勒  

( Butler )• > 及 筆 菲 德 的 「證 據 論 」

( evidentialism )■是不可接受的。

范 泰 爾 的 護 敎 立 場 ，和 他 對 巴 特  

( Barth f 的 嚴 奇 批 評 （說 他 是 「新新  

派 」 ， ‘n e w  modernist' ) ，均不斷引來非  

議 。柏 寇 偉 （Be r k o u w e r  f 、戴 爾 ( J a m e s  

D a a n e ， 1931 年 生 ）、孟 沃 偉 （J. W .  

M o n t g o m e r y ， 1931 年 生 ）、嘉 士 拿 （Joh n  

Gerstner ) 及其他屬於福晉派及改革宗傳統 

的 學 者 ，均曾寫過長文批評范泰爾，說他的 

立場缺乏聖經根據，過分傾向非理性主義、 

信 心主義，以及犯了「循環辯證」的讓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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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一些學生則嘗試發展他的養見，並將之 

用在神學與倫理上面。

參考書自

J. Frame, Van T il the Theologian (Phillips- 
burg，NJ, 1976); E. R. Geehan (ed.), Jerusalem  and
A thens (Nutley, NJ, 1971)--- 含參考書目；R  C.

Sproul e t a l., C la ss ica l A po log e tics (Grand 

Rapids’ MI, 1984); D. Vickers, Corne//us Van T il 
and the T heologian 's T heo log ica l S tance (Wil
mington, DE, 1976)； W. White, Van T il, D efender 
o f the F a ith (Nashville, TN, 1979).

D.F.K.

Vatican C o u n c ils梵歸岡 會 議 參會議

( Councils ) ; 敎 宗 權 制 （P a p a c y  ) ；羅 

馬 天 主 敎 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Verif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實證法

與 否 證 法 實證法也者，就是測試一句語句 

是真是假的步驟。一般測試語句的真偽的準 

則 ，是以協調、符合現實及效用為主。以協 

調作標準的是說，語句之所以是真，因為它 

與其他語句協調。以符合作測試的則認為， 

一 句真實 的語 句 ，必須能準確地與存在符  

合 ，或反映出存在的本相。功能主義的理論 

則 強 調 ，真者即有效的意思，且是指具體效 

用 為 主 。在 現 代 哲 學 ，本 於 維 也 豹 學 會  

( Vien n a Circle ) 的 邏 輯 實 證 法 學 派  

( Logical Positivists T ，制定了實證法和否  

證法的種序。

邏輯實證法與經驗主義

實證主義者追隨經驗主義者 ( Empiricist T 

的求知法，認為任何語句要有意義可言，這 

語句所包含的聲明或命題，就必須是分析性 

的 （亦即是從定義、必須性或先驗而知是真

的 ），或經驗上是可以被實證的；故此從經 

驗 上 可 被 實 證 的 語 句 ，就 是 後 驗 （a pos

te rio ri ' )的 ，是只能被感官經驗知曉的偶發  

事 件 。這種分辨法為實證論者用來否定神學 

及形上學的意義，認為它們都是沒意義的， 

而 用 的 方 法 就 叫 做 「實 證 法 原 理 」

( verification principle ) 。

實證法原理

它 是 說 ，只有當語句之所指可以被感官經驗 

實 證 ，才是一句有意義的語句。在分析性的 

基礎上來說，邏 輯 （參神學的邏輯，Logic 

in Theology* ) 利數學的語句都是 有意 義  

的 ，因為它們都是從定義得知是真的，儘管 

它們都不能對真實世界傳遞任何資訊。嚴格 

來 說 ，倫理學與美學的語句是沒有意義的， 

它們只是表達一種感情、態 度 、口味，以及 

個人的感情反應。實證論者和經驗主義者發 

展出一種倫理的 r 感情理論」，說所有倫理 

判斷均只是一種感情的表達，企圖在別人身 

上引起同樣的感覺而已。形上語 句 （像關於 

存 在 或 創 造 的 ）或神學語句都是沒有意義  

的 ，它們只是表達個人的品味，或根本就是 

無意義的；按實證原則來說，它們不可能是 

真 的 ，也不是客觀的。今天哲學不再對明顯 

是可觀察的現象作出任何聲明，只會對此時 

此地之科學事實澄清其意義。

這種立場似乎為經驗主義者打了一場勝 

仗 ，同時亦否定了宗敎及神學語句有任何真 

理的成分；不過實證法原理很快就碰上了問 

題 ，有人質疑能否以此原理應用在語句、聲 

明或命題上，而人又怎樣分辨這些不同層次 

的 說 法 。再 者 ，原理的地位亦叫人疑資叢  

生 ；假如我們把這原理放回它自己的尺度來 

衡 量 ，連它本身也過不了真偽的測試，故此 

它是無意義的。我們不能說某些語句「從定 

義 」 （b y  definition ) 就知它 是 真 的 ，因為 

我們同樣可以質疑它和拒絕它，卻又不會犯 

上矛盾的毛病。實證論者強辯說，他們的目 

的只在保護這個支持行動的建議或第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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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這就有點特別訴求的含意了。

這原理也把實證論者或經驗論者想涵括 

的地方振諸門外。歷史語句像「凯撒渡過魯 

比 孔 河 」是 不 能 被 驗 證 的 ，因為它已屬過  

去 ，這 樣 ，歷史就因此變得沒有意義了嗎？ 

同 樣 地 ，也是較嚴重的，一切普世性之宣稱 

都是不能驗證的，意思就是說，所有語句或 

一般的科學原理，均是不能全部驗證的，因 

為人永不可能窮盡一切感官經驗，而下一個 

感官經驗永遠都可能是一個例外。這樣一 

來 ，實證原理在否定神學及形上學的同時， 

也把歷史和科學語句棄之門外了。

這就迫使他們把實證論從一個強烈的立 

場軟化下來，說當我們知道怎樣在原則上藉 

感官經驗驗證一句語句，也惟有這樣，該語 

句才有意義。這個較弱的版本似乎不大有威 

脅 ，因為只要有某種實證法，我們總能「原 

則 上 」滿 足 它 的 要 求 。艾 雅 （A. J. Ayer, 

1910 ~  89 ) 和 卡 納 （R. Carnap, 1891 ~  

1970 ) 傾向於試驗性和證實性来用實證原  

理 ；巴 柏 （K. Popper, 1902 ~  94 ) 則強調 

否證法。

否證法原理

巴柏按著自然科學的模式，指出普世性語句 

雖 不 可 實 證 ，卻 可 因 為 反 例子 而否 證。不 

錯 ，科學的自然進度乃是發展假設來試驗真 

偽 ，只要找到一個或多個反面情況，就可以 

推翻前面的理論；換 言 之 ，一個愈具否證性 

的 假 設 ，就愈有價值。假如完全找不到反面 

證 據 ，我們對假設的內容就愈有信心，知道 

它所說的是真實的。這種認識法其實有一個 

隱伏的預設，就是說無論是接受或担絕一個 

假 設 ，它都是不完全和暫時的。這方法不能 

用來建立科學定律，它封非科學科目，像神 

學及形上學都不適用。否證法對科學定律， 

最多只是對或然律有用，這與邏輯實證論者 

和經驗論者起先要求的肯定性，就真的相差 

太遠了。

近代發展

當人不斷用實證法和否證法去攻擊及維護神 

學 之 際 ，近代哲學卻慢慢離開了偏狭的實證 

法 ，而採联一個較寬廣的語意及概念分析。 

在宗敎哲學上，人 對 「別問意義，問它的效 

用 」這種晚期維根斯坦 ( Wittgenstein )*式 

方法甚感與趣；它似乎是容讓宗敎與神學本 

於自己的條件來運作，不受外面的準繩與批 

評 騒 擾 。意義與真理均需在神學圏子內尋  

找 。不過聖經倒不害怕基督敎真理接受真偽 

的 測 試 ；基督徒敢於持守真理，也能為他相 

信的提出證據。保羅指出，假如基督沒有從 

死人中復活過來，基督敎就是沒有意義的， 

而基督徒也算是可憐的人，這明顯就是一個 

否證法的例子。基督徒需要發展出一些準則 

來測試真理與讓論、正統與異端，使人能更 

有效地作真理宣稱、傳福音和維護信仰。

另 參 ：宗敎語言 ( Religious L a n g u a g e  ) °

參考書目

A. J. Ayer, Language, T ruth and L o g ic (Lon
don, ^1946)； K. Popper, L o g ic o f S c ie n tific  D is
covery (ET, London, 1959); F. Waismann, * Veri
fiability' in A. Flew (ed.), L o g ic and Language 
(Oxford, 1951)； J. Wisdom, P hilosophy and Psych
o -a n a lysis (Oxford, 1953)。另 參 邏 輯 實 證 論  

(Logical Positivism f 的參考書目欄。

E.D.C.

Vermigli, Peter Martyr ( Pietro Mar. 

tire  ) 威 爾 米 革 立 （1499 ~ 1562 )

意大利更正敎改敎家，生於佛羅倫斯而殁於 

蘇黎世。他原是鞋匠的兒子，於 1 5 1 4年在菲 

耶 索 萊 （Fiesole ) 進入拉特蘭堂的聖奥古斯 

丁修道院作詠禮修士 （ C a n o n s  R e g u l a r，指 

天主敎遵照修院規章來生活的修士） ，並於 

1 5 1 8年宣誓。他最董要的成長年日（ 1518 ~



1173 Vermigli, Peter Martyr

2 6 ) 是 在 帕 都 冗 大 學 （Pa d u a  University )

度 過 ，他自學希騰文，'並獲得博士學位；後 

來 又 在 博 洛 尼 亞 （B o l o g n a ) 學習希伯來

文 。

在他作那不勒斯一修道院（S. Pietro ad 

A r a m  ) 的院長時（1 5 3 7〜 40 ) , 受冗得斯 

( Valdes )*的影響，後者把神的道清楚地敎 

導 他 。他作盧卡之法迪姜奴修道院（S. Fre- 

diano at Lucca ) 的 副院 長時 ，引入了深具  

影響的敎育與敎會改革；可惜當權人士要他 

解釋自己的行動時，他離開了修道院，並且 

逃去蘇黎世，於 1 5 4 2年參加了改敎陣營。

他在斯特拉斯堡有五年時間是和布塞瑪 

( Bucer f 在 一 起 ，在那裡解釋舊約，又與 

一個曾為修女的人結婚。 1 5 4 7年被克藍麥  

[ C r a n m e r  ; 參英國改敎家 ( Reformers, E n 

glish f )邀 請 到 英 國 ’成為牛津大學的神學  

敎 授 ，和基督敎會的法正會長。他在那裡講 

授哥林多前書，在 1 5 4 9年五月引起公議，認 

為他的看法與佛克塞在《行動與紀念》（Jo h n  

Foxe, Acts and Monum ents ) 所描述的聖  

餐 不 符 。翌 年 ，他 再 度 捲 入 禮 服 爭 辯  

( vestiarian controversy ) 。他協助克藍麥  

修訂聖公會的禮儀（1 5 5 2年之聖餐禮拜的一 

部分禮儀是源於他），修訂敎會律法，以及 

草擬四十二條(據說關於預定論的一條是出 

於 他 ；參 三 十 九 條 ， Thirty-Nine Arti

cles* ) 。在馬利亞升天節，他被批准返回斯 

特拉斯堡。

1 5 5 6年他被邀到蘇黎世，任希伯來文敎 

授 ，直到離世。他最後參與的公務是「普冗 

西辯 論 」 （Colloquy of Poissy, 1561 ) ，這 

場辯論是關於因著改革宗敎義的發展而造成 

的新形勢，他努力要說服他的佛羅倫斯同鄉 

美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 ) 。

威爾米革立對改敎運動的影響有顯有  

隱 ；他與逃亡國外的同胞有點不同，他一直 

維 護 著 聖 經 正 統 的 堡 塵 。他 與 布 靈 爾  

( Bullinger )*和加爾文 ( Galvin j*是要好的 

朋 友 ，又是從英國逃出來支持瑪麗女王之人

的 屬 靈 父 親 ，特 別 是 對 葉 威 （Joh n  Jewel, 

1522 -  7 7 )  > 曾與他同住在斯特拉斯堡和蘇 

黎 世 。因 著 他 那 冷 靜 、有見識又中肯的判  

斷 ，當代人對很多問題都會徵詢他的意見。 

他對伊麗莎白女壬及英國改敎運動的影響也 

很深遠。

他 精 通 三 種 古 典 語 言 ，因此對敎父學  

( Patristic T h e o l o g y  )*特有洞見，而他在帕 

都 冗 大 學 得 到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式  

( Aristotelian f 訓 練 ，又叫他具有雄辯之  

才 。他是個多產作家和博學的經學者，其釋 

經書成了更正敎的標準參考書達好幾個世紀 

之 久 。他對改敎運動最主要的貢獻是在聖餐 

( Eucharist )•敎 義 ，而 為 反 對 加 德 納  

( Stephen Gardiner ) 而 寫 的 《驳 斥 》 

( D e fe n s io ) ，被譽為是在此問題上最具分 

量的作品。加爾文說 r 整個〔聖餐敎義〕因著 

威爾米革立（袍道者彼得）而達至發展的類 

峯 ，再沒有什麼可以加上去的了」。

威 爾 米 革 立 指 出 ，聖 禮 （S a c r a m e n t  )* 

自始至終都是神的工作，其中包含著一種維 

擊二個獨特存在之關係，而不是被賜下的一 

種 。在 聖 餐 ，兩種存在就是餐桌上的餅與  

酒 ，和在天上的基督的身體。聖禮是由三個 

因素共同構成的：基督歷史性的創立、神道 

的 祝 聖 ，和在聖靈能力內的接受。他採用一 

種較精妙又協調的分辨法，說在領聖餐時， 

信徒是真實又屬靈地吃著基督的肉，和喝著 

基督的血 （卻 不 是 r 具體」和 屬物地 ） ，這 

不是說餅與酒在本質上 （substant/a ) 被改 

變 ，它們不是基督的肉與血，卻是她身體之 

聖禮 的 肉 與 血 。餅與酒就從一個表記的地  

位 ，給提升至可見之神道的尊嚴，因為它們 

已成了聖靈的工具了。但 「聖禮只在使用時 

才 存 在 」 （sacramenfum est tantum  in 

usu ) 一語的意思是，聖餐是一件發生的事  

件 ，多於是一種要對之崇敬的物質；當信徒 

存信心來接受，這事件就發生。故 此 「不敬 

虔 之 人 的 吃 用 」 （m anducatio im- 

piorum  ) ，在聖禮上來說就不是一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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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對 信 徒 來 說 ，那 是 有 「雙 重 吃 用 」

( dup lex m anducatio) 的 意 義 ；用 口吃的

是外在表記，但在同一動作內，他的靈是吃 

著在天之基督的身體了。

參考書自

M. W. Anderson, P e te r M artyr, A R eform er in  
Exile (1542 〜 1562》: A Chronology of Biblical 

W ritin g s in  E ngland and Europe (Nieuwkoop, 

1975); S- Corda, V eritas S acram enti: A S tudy in  
Verm igU 's D octrine  o f the  L o rd 's S upper (Zurich,
1975); J. P. Donnelly, C alvinism  and S cho lasticism  
in  V erm ig irs D octrine  o f M an and G race (Leiden,
1976); R. M. Kingdon, the P o litic a l Thought o f Pe
te r M artyr V e rm ig li: S e le cte d  Texts and Com
m entary (Geneva, 1980); J. C. McLeliand, The V is i
b le  W ords o f G od: An E xposition  o f the  Sa
cram enta l Theology o f P e te r M artyr V e rm ig li, AD  
WOO 〜 1562 (Edinburgh and London, 1957); idem  
(ed.), P ete r M artyr V e rm ig li and Ita lia n  R eform  
(Waterloo, Ontario, 1980); P. M. J. McNair, P ete r 
M artyr in  Ita ly : An Anatom y o f A postasy (Oxford,
1967).

P . M J . M c N .

Via d o lo ro sa苦 路 此 為 耶 路 撒 冷 城 內

一 條 路 ，後人相信此路之首是彼拉多的審判 

大 殿 ，基督是於此被判死刑，然後一直引往 

加略山為終站，那是基督被釘十字架之地。 

其中共有十四站。傳統上耶路撒冷城內的方 

濟 會 士 ，毎星期五都會舉行紀念聚會。現在 

此路平日成了基督徒朝聖的目標之一，受難 

節則有大巡行。

楊牧谷

V ia tic u m 臨 終 禮 拉 丁 文 的 原 意 是 「為

旅 程 作 準 備 」。這 是 為 面 對 死 亡 之 人 （病 

人 、死 囚 ）舉行的聖餐，目的是加強他的信

心 ，使他敢於面對死亡，跨出邁向永怪的第 

一 步 。按西方傳說，它是任何時候都可以舉 

行 的 ；但直到 1 9 5 5年 ，人接受臨終禮前要自 

前一子夜起禁食。此禮雖不被更正敎接納為 

正常聖禮之一，不過不同宗派的牧師還是會 

為臨終會友舉行此聖禮。

揚牧谷

V ic to rin e s維 克 多 修 道 派 這 是 十 二 世

紀於巴黎近郊之聖-維克多修道院腫集的一羣 

體 ，裡面包括有釋經家、詩 人 、經 學 者 ，和 

神秘派作者。他們自成一羣體，按奥古斯丁 

( Augustine )*的 傳 統 ，制定一套像苦修士  

( Asceticism )* 一樣的規矩來生活。這派是 

香 波 的 威 廉 〔William of C h a m p e a u x  , 約 

1 0 7 0〜 1121 ,為亞伯拉德（Abelard )*的老 

師〕在 1 1 0 8年 創 立 ，而該派的規則是由他們 

第一■任院長古爾得（Gilduin, 1 1 3 5〜 53 )所 

立 ，製 訂 為 書 ，名叫《行為守則》（Soo/c Of 

Ru les ) ° 維克多修道派對法國、意 大 利 、 

德 國 、英 國 、丹麥和愛爾蘭的修道羣體有很 

深的影響。他們致力維持修道生活與學術研 

究的平衡，服務巴黎的大學生，又嘗試以傳 

統敎父學的方法，與中世紀與起的新學科相 

結 合 ，創造出新學問。他們相信整個關鍵是 

黙想神和愛神。

這一派最出名的人物有聖維克多的亞當 

( A d a m  of St V i c t o r，約 1110 ~  80 ) ，他 

是 個 詩 人 及 禮 儀 學 者 ；茨 哥 （H u g h  of St 

V i c t o r，約 1096 ~  1141 ) , 聖 經註釋家， 

在 《典範》（D idasca lio n、一書列出讀經方  

法 ；理 查 （Richard of St V i c t o r，約 1123 

- 7 3 )  >屬靈文學作家，特重聖經的屬靈意 

義 ; 及威格莫爾的安得烈（A n d r e w  of Wig- 

m o r e  > 1 1 7 5年 卒 ），特重字義的釋經學  

者 。

參考書目

F. Copleston, A H isto ry o f P hilosophy, vol. 2:1



1175 Virgin Birth

(Westminster, MD , 1950); J. Leclei'q e t a i, A H is- 
to ry  o f C h ristia n  S p iritu a lity , vol. 2 (London, 1968)；
B. Smalley, The S tudy o f the B ib le  in  the  M idd le  
A ges (Oxford, ̂ 1952).

R'G.C,

Victorinus ( A fe r), Caius Marius 維  

克多林（活躍於350 ~ 65年 ） 來自非

洲 （故 稱 ‘Afer’ ) 的基督徒新柏拉圖主義  

者 ，在羅馬成為出名的修辭學家。維克多林 

未成為基督徒之前，寫過修辭學和邏輯的書 

( 大部分不存），其中包括翻譯（或 解 釋 ） 

亞里斯多德、西塞羅及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 

提 諾 （Plotinus ) 和坡菲留〔P o r p h y r y  ;參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Aristotelianism )* ; 柏拉圖 

主 義 （Platonism )*]；故此他是希騰與拉丁  

兩個思想世界的重要關聯人物。他成年後勇 

敢 地 阪 依 基 督 敎 （約 355 ) ，使奥古斯丁  

( Augustine f 大 受 感 動 （《懷悔錄》，徐玉 

斤 譯 ，志 文 ， 1985; Confessions, VIII, ii.3 

~  V.10 ) ; 奥氏曾讀過他的新柏拉圖派譯  

本 。維克多林在異敎皇帝猶利安（Julian ) 

掌政時失去敎授之職，時為 3 6 2年 。

他留存下來的基督敎作品，包括三本反 

亞 流 派 （Arianism )* 的 書 （T o  Candidus, 

on the G eneration o f the D ivine  Word, 

Aga inst A rius, The Acceptance of 

Homoousios ) ，一本加 拉太 書 、以弗所書  

和膊立比書註釋，以及幾首聖詩。此 外 ，他 

也寫過反摩尼敎（M a n i c h a e i s m  )*和論聖經 

的 作 品 。他 也 許 還 是 第 一 個 三 位 一 體 論  

( Trinity )*的 系 統 神 學 家 （參 P. H e n r y ， 

JTS, 1950, pp. 42 ~  55 ) ，不過基本上卻不 

是從聖經來討論，而是從形上學的角度作解 

釋 ；他也像奥古斯丁那樣，從 「心理學」的 

角度閨釋三一論。他最主要的貢獻，乃在把 

基督敎思想和新柏拉圖主義作一調合，方法 

是把新柏拉圖主義擴充，希望它能容納尼西 

亞 信 經 （Nicene C r e e d  )*的 信 仰 ，可惜不大

成 功 。儘管他的思想異常複雜，卻為西方基 

督敎柏拉圖主義開創一條新路。

參考書目

三一論著作載於 S ources C hr6tiennes 6 8 〜

9 ，E T  in FC 69 ：保羅書信註釋：A. Locher (ed.), 

B ib lio th e ca  Teubneriana (Leipzig, 1972)- no E T； 
R. A. Markus in CHLGEM P, pp. 329 〜 40.

D.F.W.

Vincent of L 6 r in s 萬 桑 參 大 公 性

( Catholicity ) °

Vineyard Movement, the 葡 萄園 蓮動

參 第 三 波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M o v e 

ment, the Third W a v e  of ) ; 溫 約 翰  

( W i m b e r ,  J o h n  ) 。

Virgin B i r t h 童 女 生 子 按 一 般 的 用 法 ，

r 童女生子」在本文是指耶穌由童貞女馬利 

亞 （M a r y  f 在 未 經 性 行 為 下懷 孕而 生下  

來 。在天主敎的傳統，馬利亞的童貞在耶穌 

誕生的過程沒有遭到破壞—— 亦即是說，由 

始至終處女膜是沒有破的。此信仰記在大利 

奥的《大卷》（Le o  the Great*, Tome ) , 此 

書 為 题 克敏 會 議 （Chalcedon, Council of f 

正式接納，今天卻為部分羅馬天主敎學者所 

質 疑 ，像拉納 ( R a h n e r  T 。

新約只有兩處清楚論到童女生子，那就 

是太一 1 8 〜 2 5 ，和路一 26 ~  3 8 。其他地方 

有時被人如此引用（像可六 3 ：約一 1 3——  

參 下 ；加 四 4 ) ，但後三處經文均未明言童  

女生子這件事。新約提得如此稀少，有人就 

認為本敎義是缺乏歷史根據的。不過值得注 

意的倒是，量女生子差不多就是兩段記述嬰 

孩降生的經文惟一相同的地方，這就顯出這 

兩段經文都是本於同一的，也是較早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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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成 。也應注意的是，按福音書的記載，量 

女生子的另一可能，不是在婚姻內的正常分 

晚 （因為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記載），而是不 

合法之性交而造成的結果（這正是約A  4 1 的 

指 控 ，也是太一 18 ~  2 5 的反駭 ) 。

童女生子是正統基督敎各分支都相信的 

信 仰 。早期敎會質疑此信仰的，只有伊便尼 

派 （Ebionites,，他 們 否 認 耶 穌 的 神 性 ） ， 

和 幻 影 派 （Docetists"，他們否認耶穌的人  

性 ） 。這敎義卻是早期信經所接受的，像使 

徒 信 徒 （Apostles’ Cr eed )*，和尼西亞信經 

( Nicene C r e e d  )*。隨著自由神學的興起， 

人對這信仰就愈來愈質疑，主因可能是聖經 

的地位受到懷疑，亦有可能因為人不再相信 

神 績 ( Miracle T 。因為童女生子寫進信經， 

也因為人把它與道成肉身混靖（參 下 ） ，童 

女生子一敎義就常常成了近代神學辯論的焦 

點 ，結果它受注意的程度，與它在新約占的 

地位或本身所具的神學含義，完全不成比  

例 。

新 約 告 訴 我 們 ，馬 利 亞 「等她生了兒  

子 」之前仍是一個處女（太一 25 ) 。但到了 

下一世紀，人就說她一直是個處女，亦即是 

說她與約瑟的婚姻是有名無實的。有些人反 

動這思想—— 特別是特土良（Tertullian )*， 

和一些四世紀反對苦修主義（Asceticism )* 

的 人 。但早期敎會占主流的，仍是相信馬利 

亞是終身童貞，而耶穌之「兄 弟 」則解釋為 

約瑟與前妻所生的，或說是耶穌的涯兒（耶 

柔 米 ，Jerome** ) 。起初改敎家也不反對此  

敎 義 ，加 爾 文 （Calvin )*對此沒意見，而具 

有強烈更正敎色彩的日內冗聖經 ( 1560 ) ， 

則不斷為此敎義辯護。在此之外值得注意的 

反 是 ，這信仰是沒有早期證據支持的，而它 

又有太明顯的武斷動機在其背後，亦即是以 

為性交是汚犧的這種非聖經的觀念。

一般人會把童女生子與道成肉身混靖起 

來 ，以為它們是互相支持的。這種混靖的情 

況是受了某些作品誤導。道成肉身的敎義指 

出 ，永極的聖子，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成了

人 。童女生子的敎義則指出，這個人子耶穌 

沒有人間的父親；它卻沒有說神是祂的父。 

量女生子與某些異敎祥話要分別出來，就如 

說神與美女性交而生出偉大的人物之類。童 

女生子的意思是，耶鮮的成孕是一個神睛， 

祂沒有一個人間的父親，但是不等於說祂是 

神永® 的聖子，現在成了人。

假如說童女生子與道成肉身要分開來處 

理 ，我們又能否說它們是彼此支持的呢？ 

不 。童女生子本身並不能證明基督的神性。 

亞流派 （A r i a n s ,，否認基督的神性） 、嗣子 

派 （Adoptionists** , 否定道成肉身 ） ，和回 

敎徒傳統上都相信童女生子。童女生子這敎 

義只是說耶餘的成孕是超自然的，表示耶穌 

是個非常特別的人物，它本身不能證:明祂的 

神性地位。反過來說，我們雖然可以說道成 

肉身需要一種超自然的誕生，它本身不必然 

就需要是童女生子。聖經說耶穌事實上就是 

由童貞女懷的孕，卻從沒說過童女懷孕是耶 

就成孕的惟一可行之途。

那麼道成肉身與童女生子的真正關係在 

哪裡呢？童女生子的原意不是要為道成肉身 

提供生物學上的解釋；有時敎會作品的確是 

絵人這個印象，卜仁納（Brunn e r )**和潘寧 

博 （Pan n e n b e r g  )*起碼部分是為了這個緣  

故 ’而拒絕此敎義。巴 特 ( Barth T 對此的 

解釋較可取，他說童女生子只是一指示的記 

號 （參 神 學 代 模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 

向人指出道成肉身這事；它與道成肉身是完 

全吻合的，也是為此作見證：耶餘神睛地成 

孕 ，是指祂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個體。

羅 賓 邁 （J. A. T. R ob i n s o n )*和其他人 

對這敎義很不滿，認為這樣一來，耶穌就與 

其他人不一樣，也不能算是真的人了（奇怪 

的 是 ，那些最重視實用基督論的人，對耶穌 

之人性與此有剛相反的立場）。艾 文 高 （R.

F. Aldwinkle ) 較 為 持 平 ，他 說 「要緊的不 

是一個人 是怎 樣來 到，而是來到之後是什  

麼 ，那就是一個人」。但這裡其實還有一個 

較深層次的問題：基督的角色其實要求，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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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有相同亦有相異之處；祂是我們的一 

分 子 （來二 10 ~  18 )■，也與我們有分別； 

耶穌是第二個亞當（A d a m  )*—— 是人類的 

一 分 子 ，但祂同時是開創了新人類，一個被 

遂救的族類。童女生子正指向這種連續性與 

斷 層 。

傳 統 上 認 為 ，為要確保基督的無罪性  

( Sinlessness of Christ )*，童女生子是必須 

的 ；這是由早期敎父引入的，特別是奥古斯 

丁 （ Augustine )*，他 們 相 信 原 罪 （Sin )•。 

奥氏相信在墮落的人性，性交的情愁是污後 

的 ；倘若這是真的，童女懷孕明顯地能保障 

耶穌不受任何罪惡行動的汚染。但這種理論 

是全無聖經根據的。近代一種類似的辯辭， 

是說原罪是透過男性一方面傳到下一代，它 

的目的也是解釋董女生子是怎樣免去耶穌受 

原罪站汚而已，但卻同樣沒有璧經根據。

巴特認為量女生子本身說明，人性不是 

按其本相即能為神所用，這是巴特最喜歡的 

話 題 。按這看法，童女生子最主要的意思， 

不在性行為或人的情愁，而是根本否認人可 

以猜極參與神的工作。人性不錯是牽渉其  

中 ，但也只是一個「非 自 願 、非 成 就 、非創 

造 、非主權的，只是一個預備好、接受的童 

貞女而已」 （CD 1.2, p. 191 ) 。在世界歷史 

上 ，男人才是主動的那位，不是女人，因此 

在耶鮮受孕一事上，男人這方面一定要被排 

除開去。這觀點受到多方面的質疑，除了性 

別歧視的原因之外，它似乎是敎導一種男性 

全然墮落論！但值得留意的，倒是巴特把童 

女生子的敎義引伸到恩典的範晴。

約一 1 3可以有另一種讀法，乃是說基督 

r 不是從自然繁衍而生，不是從人的決意而 

生 ，也不是從丈夫的意願而生，乃是從神生 

的 」；不過這種讀法卻不是普世均接納為原 

本的意思，只是說它也是值得留意的地方。 

很可能約翰知道童女生子這傳統，而他也可 

能是刻意要把量女生子與董生放在平行的位 

置 上 。悔改董生與童女生子一樣，其敢動與 

主權均是在神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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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of G o d 神 的 異 象 這 是 古 代 敎

會一個重要的神學課題，拉丁文叫 v is io  de i 

bea tifica ( 直 譯 是 「有神之福」）；古時認 

為 人 未 世 （Eschatology f 的目標就是要看  

見 神 ，這是一種有福的異象，故 名 。

義人至終的命運是要面對面看見神，這 

個思想的根源是在舊約（詩十 七 15 ) ，兩約 

間的猶太敎也有提及 ( 以斯泣四書七 98 ) ； 

新約正是從這裡取材的。整個思想可能是源 

自宮廷的情況，君王的音容是一般人不容易 

有機會接近的，但他的近身侍衛、僕役卻有 

這 份 特 權 （敛二十二  3 〜 4 ) 。此 外 ，今生 

對神那種間接、片斷和隱晦的知識，與將來 

的 ，也是我們企盼的那種直接、清晰的神的 

知 識 ，也很不相同（林前十三 12 ) 。聖經特 

別強調要見神的面有道德的要求（太 五 8 ; 

來十二 15 ；約壶三 3 ) 。最 後 ，新約相信神 

的榮耀是在基督內顧明出來（約十四 9 ：林 

後 四 6 ) ，這就使基督的再來成為末世彰顯  

神異象的媒介了（約* 三 2 ) 。

早期基督敎在一個異敎世界傳播，這世 

界也期盼得見神的異象，不過他們是以柏拉 

圖 （Platonic T 的 傳 統 (比較新柏拉圖主  

義 ）來表達這希望。這種思想對敎父及中世 

紀 神 學 均 有 影 響 ，有些影響還是令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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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輩經說的神之異象，是人與神的交通， 

這是一種頗人性化的關係；柏拉圖主義較重 

純理性及個別的了解，符合當代人對神紙的 

了 解 ，又與個別人入迷（參神修神學，M y s -  

tical T h e o l o g y *  ) 然後得道的預設有關，卻 

離開要經頗遠。隨之而來的，就是希騰人把 

黙想與行動分割；這種分割亦造成中世紀一 

種極化的現象，以為若要在黙想中遇見神， 

就一定要從社會退下來；而另一端則是，要 

實踐對鄰舍的愛，就一定要全然投入社會。 

柏拉圖式的神之異象，亦有把道成肉身相對 

化的傾向。因為得見神旣成為躲入修道院逃 

避世界的目的，是接受嚴格操練，以及神秘 

主義中一切屬乎柏拉圖之形式的核心，改敎 

家及更正敎神學對這種神的異象就不感與  

趣 ，有時還故意輕視它；但這樣一來，我們 

就漠視了新約末世論一個異常重要的希望， 

並且得不著中世紀神學及靈修文學中一些重 

要的亮光。

西方中世紀神學認為，神的異象是對神 

本體一種直接、直 覺 ，和理性的認識，但東 

方敎會則否認神的本體可以看得見〔參東正敎 

神 學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靜坐 

派 ( H e s y c h a s m  )* ; 反圖像爭辯（Iconoclas- 

tic Controversies )*] ° 維 恩 會 議 ( Council 

of Vienne, 1311 ~ 2 ) 和 經 院 哲 學  

( Scholasticism )*均 強 調 ，人可以透過神創 

造的理性得見神的異象，這是義人死後神所 

賜 的 超 然 恩 賜 。敎 宗 若 望 二 十 二 世 （Po p e  

J o h n  X XI I, 1316 ~  34 ) 對此事的意見引起  

了 爭 論 ，終於 要由 佛羅 倫 斯 會 議 （Council 

of Florence, 1439 ) 開 會 決 定 ，認為神的異  

象是天上蒙救睛之人在大審判之前便已經得 

享的恩典。

從正面來說，神的異象一敎義指出，神 

自己是人生命最終極的目標。有 一 天 ，蒙救 

讀的人要在天上親自認識祂，是全人投入的 

認 識 ，無限地滿足人對美及真理的愛慕，這 

是人最關心又是喜樂的泉源。就如奥古斯丁 

說 （《天主之城》，吳 宗 文 譯 ，台 灣 商 務 ，

1 9 7 1，XXII.29 ) ，神的異象不是要振棄得

救者及受造界的全體，而是包括在內；因為 

在新創造內，所有人和物均要反映出神的榮 

耀 ，而跑也要被所有人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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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B.

Vis o pe ra tiva使信仰更 '新之力量

( 拉丁文神學用語）。

V o c a t i o n聖 召 聖召的意思 ，在舊約是

指神對一個或多個被棟選之人的呼召，像亞 

伯 拉 罕 、摩 西 、先 知 、神 的 子 民 等 ；在新 

約 ，那是呼召人跟從耶穌，或得救恩。

問題倒是怎樣在這世界完成此呼召。路 

德 （Luther )*曾深劾反省這問題，並且拒絕 

了三個錯誤的意見：1.中世紀及修道院那種 

嚴分修士與平信徒的階級；2 .小敎派基於管 

理 責任而拒絕 法律與立約，不負管理的責  

任 ；3.中世紀敎會已變成世俗權力架構中之 

一 種 政 洽 角 色 。路 德 極 力 指 出 上 帝 的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與人的國是不能混靖  

的 （神與該 撒）。在神的國，只有信心才是 

最 董 要 的 ；在人 的 國則要愛鄰舍。在人的 

國 ，神 已預設 了 平 安和 秩序 ，但因著人的  

罪 ，這樣的預設只能透過刀劍來落實。不過 

就算是以武力來統治還是一個祝福，因為它 

提供了短暫的平安、秩序與繁榮。

基督徒正是要在這樣的世界履行不同的 

身 分 ：就 如 父 親 、農 夫 、工 匠 、老 師 、士 

兵 、法 官 、母 親 、送牛奶的工人，基督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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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透過這些工作來成就基督徒的壁召，落 

實愛鄰舍的命令；神是透過這樣的職分來管 

理這個世界的。這樣說來，基督徒是「在 」 

這世界被召「進 入 」神 的 國 ：他要以禱告來 

把二者各按本分地聯絡起來，使神在這世界 

的再造能力可以體現。人若把這二者相混， 

使 可 能 產 生 最 痛 苦 的 悲 劇 了 ）〔敎宗權制  

( P a p a c y  f 可能是犯了這樣的毛病；慈運理 

( Zwingli )*及農民也可能是如此；此後也有 

無數這類問題發生〕。加 爾 文 （Calvin ),的 

看法與路德差不多（《基督敎要義》中 冊 ，文 

藝 ，® 1 9 9 5，III.X.6 ) ，儘管他的一些跟隨者 

是按慈運理的原則來解釋加爾文。

在現代世俗世界內，「聖 召 」一詞已經 

失去了神學內容和重要，且被視為無關宏旨 

的一個概念。

另 參 ：工 作 （' W o r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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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Voltaire ( Francois - Marie A rouet) 

伏 爾 泰 （1694 ~  1778 ) 十八世紀的歐

洲爆發了一股廣泛反傳統敎會及其代表的浪 

潮 ，其中沒有人比伏爾泰表達得更有力。他 

本就是個才華四温的作家，文筆深剣感人， 

善於把當代人對傳統建制的不滿表達出來； 

他 領 導 著 一 班 人 ，在公義與仁慈的大原則  

下 ，攻擊敎會的迷信和劣行。他的寫作量既 

大 ，寫的內容又異常廣泛，至於其一致性卻 

是人言言殊；不過反宗敎這個使命，就似乎 

是貫徹始終了。很 早 的 時 ，他就受到英國 

自然神論（De i s m  )*的 影 響 ，後來加上了歐 

洲的傳統，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自然神論。不

過從另一角度而言，伏爾泰不算是個有系統 

或具創見的哲學家，但在他本國和歐洲一般 

而 言 ，他倒是個很有影響力的作者，特別是 

在他動遺的一生的末期。

在伏爾泰的作品內，我們讀到當代人批 

評基督敎為厳示宗敎的老調。他們認為聖經 

的內容荒讓、自我矛盾，又錯誤百出，甚至 

是道德敗落的，說什麼也不能算是神的敢示 

( Revelation )*。它描述的神更不可能是至  

高的主宰，特別是在舊約。不過伏爾泰從來 

都 不 是 個 無 神 論 者 ( Atheist T ，或消極的  

人 。他的神是真實的，卻全沒有一般人所了 

解的那種暴君善變的形象；霍爾巴哈 （Paul 

Dietrich H. T. Holbach, 1723 ~  89 ;法國百 

科 全 書 作 者 之 一 ）原 是 無 神 的 惟 物 論 者  

( Materialist )•，晚年卻從伏爾泰作品看出  

有神論（T h e i s m  )•的道理。他們認為自然宗 

敎最能代替敢示宗敎，以致仁慈和友愛等美 

德 ，能解決歐洲因錯誤的信仰而衍生出來的 

社會罪惡。

不過伏爾泰絕不是個膚淺的樂觀主義  

者 。就 在 里 斯 本 大 地 震 前 夕 ，及七年戰爭  

( 1 7 5 6〜 63 ) 當 中 ，他與苦難及地上不公義 

的問題努力搏鬥。他最受歡迎的作品《慈第 

德》（Candide, 1759 ) ，攻擊哲學的樂觀主  

義 ，反對這世界是可能中最好的之說。伏爾 

泰也許沒有與他同期的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 7 1 2〜 78 ) 那樣尖刻和理想化， 

一直不敢低估人性的黑暗面，知道要改變世 

界 ，是一場漫長又激烈的搏鬥，寫幾篇騰測 

性 的 形 上 學 ( Metaphysics )*文章是無濟於  

事 的 。

伏爾泰說，他死之 前「是敬拜神，沒有 

憎恨任何仇敵，愛我的朋友，厭惡迷信」， 

這一列工作均是在傳統框框之外做的。儘管 

人對該框框有不同的意見，而大多數人都會 

忘記伏爾泰的貢獻，但少數贊成他意見的人 

大概會同意： r 二十巨冊的書不會造成一場 

革 命 ，但便宜得人人可買的小書，影響力卻 

更為驚人」。他們當然也絕不會低估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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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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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W.

Vo lun ta rism 意 志論凡是過 分著 重意志

( W i l l r ，而忽略了理性或道 德性 格的 理  

論 ，都可稱作意志論。例 如 ，在討論道德舆 

神聖權柄之關係時，某些作家〔如中世紀的敦 

司 .蘇格徒 （D u n s  Scotus )*，和清敎期間的 

拉 塞 福 （Rutherford )•〕想公平地看待神聖主 

權 （Sovereignty of G o d  )*的 問 題 ，說只要 

是出於神的旨意（卻不必然是符合神道德的 

本 性 ），這個原則在道德上便是善的，也是 

人必須遵守的。故此拉塞福說，倘若神要如 

此 定 意 ，祂可以沒有救讀亦能饒恕罪。整體 

來 說 ，-這種意見的毛病，是把神的本性建基 

於一個過分抽象和膽測的基礎上〔很可能也是 

太 擬 人 化 （Ant h r o p o m o r p h i c  )* 一點〕。意 

志論者對信仰的了解，過分強調自由意志， 

和個人信靠的地位，以致忽視了人對真理的 

了 解 和 努 力 ， 這 是 亞 米 紐 主 義  

( A r m i n i a n i s m  )*的 特 點 ，也就是近代理性  

主義者的傾向。

意 志 論 與 選 擇 論 （voluntaryism ) 在神 

學 上 是 不 同 的 （字典上通常視二者為同義  

詞 ）。選擇論是說敎會與國家卞一樣，國家 

是無可選擇的，人卻可以選擇參與及支持哪 

一間敎會。

【編 按 ；在倫理學上，意志論弊於過度簡 

化倫理選擇所面對的問題，把一切歸咎於神 

的 旨 意 ，並不能真正為我們指出何為對錯； 

人寧可花功夫找出一個理性基礎作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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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1965 ~  8), vol. X; P. Quinn, D ivine  Com
m ands and M oral R equirem ents (Oxford, 1978).

R H .

Von HUgel, Friedrich 赛 . 許 格 爾  

( 1852〜 1925 ) 德 .許格爾男爵是當  

代天主敎的神學大師，1 8 6 7年移居英國後， 

也對英國宗敎界中有學問之士甚具影響力。 

m ■許格爾的學術與趣相當廣泛，包括哲 

學 、神 學 、歷 史 、靈修生活和科學，而且對 

許多不同的宗敎也抱著包容的態度。循 .許  

格爾與當代有分量的思想家相識，像天主敎 

的 提 勒 爾 （G e o r g e  Tyrrell, 1861 ~  1909 ) 

和 布 蘭 特 爾 （M aurice Blondel, 1861 ~  

1949 ) ，更正敎的歷史學家和神學家特爾慈 

( Troeltsch )*。以批評的角度來研究舊約的 

人 中 ，慕 ’許格爾可算是最早的支持者之  

一 ，他 後 來 還 與 羅 馬 天 主 敎 之 現 代 主 義  

( M o d e r n i s m ,  Catholic )* 連上關係；雖然他 

的作品不像這運動中主腦人物那樣為敎會定 

罪 ，他的思想前衛倒是不爭之事實。

他留下的作品，除了給學者及其他尋求 

屬靈指引者的大量信札外，最重要的是《宗敎 

的 神 秘 因 素 》（ The M ystica l E lem ent in  

R e lig ion ) ，這是 他研 究熱那亞之述他林  

( Catherine of G e n o a  , 1447 ~  1510 ) 的 

書 ；在 此 書 中 ，他指出宗敎生命必須把感  

情 、建 制 ，及理性的因素聯絡得妥當。他的 

思想在其名著《1 ^文及演講》（Essays and 

A dd resses ) ，有多方面的發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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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We.

Vos , Geerhardus 霍 志 恒 （ 1862~ 

1947 ) 霍志極生於荷蘭’是普林斯頓神  

學院的聖經神學敎授（1893 ~ 1932 ) 。

霍 志 恒 在 聖 經 神 學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的開荒工作，是功不可沒的。他 

相信聖經是全權的敢示，具有無上的權柄。 

在正統主義中，他很可能是第一個，也是最 

有恩賜的神學家，指出神特別又具救履性質 

的啟 示，是透過歷史進程來成就，並且能從 

這事實找出方法論的意義（參釋經學，Her- 

meneutics* ) ° 他一生中工作的原則，是本 

於 一信念：聖經不僅是關於神、人 、世界的 

一組基本原理，而 且 啟 ( Revelation f 必 

然本於神在基督內的救噴行動而進行，敢示 

本身亦以此為模式。強調聖經啟示的歷史和 

盟 約 （C o v e n a n t  )*的本質，自然就能保持聖 

經 （Scripture )*的崇高地位’卻不會高舉理 

性過於它當得的地位。

參考書目

R. B. Gaffin’ Jr. (ed.), R edem ptive H isto ry and 
B ib lic a l In te rp re ta tio n : The S horte r W ritings o f 
G eerhardus Vos (Philadelphia, 1980)----包含霍志

極的生平介紹和作品清單。

R.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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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ldens ians瓦 勒 度 派 S 勒度派的英

文亦叫做 W a l d e n s e s或 V a u d o i s，是十二世 

紀 源 自 天主 敎的福音運動，為歷代敎宗柜  

絕 ，終至分裂，而且在改敎運動前後受盡敎  

會與國家的逼害。這團體今天仍存，主要集 

中在社林（T u r i n，意大利西北部一城市）以 

西 、阿 爾 卑 斯 山 意 法 接 壤 之 地 （Cottian 

Alp s ) 。他們與一世紀後成立的方濟會運動 

( Franciscan O r d e r  T ’有 許 多 相 似 的 地  

方 ，包 括 形 式 和 思 想 。其創立者為瓦勒度  

( Peter W a l d o  ’ 約 1140 ~ 1217 ) ’ 本是里 

昂 富 商 ； 1 1 7 3年 受 馬 太 福 音 十 九 2 1 感動 

( 「耶 穌 說 ，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 

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 

還要來跟從我」），他果然變賣所有調濟窮 

人 。他使新約武加大本再譯成通俗語言；從 

1 1 7 7年 起 ，更召集一班男女，以傳福音為終 

生載事 。天主敎人士論到他們說，r 他們二 

人為一小隊，赤 足 ，身穿羊毛衣服，完全一 

無 所 有 ，卻像使徒一樣，凡物公用」。

1 1 8 4年 為 敎 宗路 西 三 世 （P o p e  Lucius 

I I I ) 所 禁 ，理由是沒得准許便傳道，說 r 這 

些里昂的窮人」組 織起來，成為另類敎會， 

在拉丁基督敎世界迅速蔓延。他們按立牧師 

(稱 作 barbes )為主敎、神父和執事，均要 

宣誓終生守貧窮、貞潔和順服。起初他們與 

正統天主敎沒有太大分別，但後來他們禁止 

起 誓 、服 兵 役 ，柜絕接納懷獄（Purgatory T

和 赦 罪 券 （參 善 功 ，Merit, ) 、追思彌撒  

( 參 臨 終 禮 ，Viaticun/ ) ，及活人為死人  

做法事等敎義。然而他們仍然守著天主敎的 

七 聖 禮 （Sacram ent )* , 一 年 舉 行 一 次 聖  

餐 ，行耳語式告解禮、懷 悔 禮 ，及向馬利亞 

和其他聖人禱告；此 外 ，女人也可以講道。 

天主敎會與他們的迫害相當厲害，單 是 1211 

年 使 有 超 過 A 十 個 男 女 ，在斯特拉斯堡  

( Strasburg ) 遭活焚。

按他們本於字面意思來了解聖經，愛傳 

福音的生活方式，及反對中世紀天主敎那些 

邪行 和 世俗 精神 來說 ，可算是更正敎的前  

身 ； 1 5 3 2 年 他 們 還 在 仙 風 仁 （Chan- 

forans ) 與改敎家取得協議，放棄天主敎的 

遺 風 ， 接 受 日 內 冗 的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 ; 自此，他們便成了更正 

敎一宗派，在意大利稱為 la Chiesa Evange-

lica V a l d e s e。後來經過極厲害的反對-----像

1 6 5 5年的屠殺，彌 爾 頓 （Milton ) 曾寫詩紀 

念 ，亦引起克倫威爾（C r o m w e l l  ) 的干預一 

一他們終於 1 8 4 8年獲得宗敎自由。今天他們 

大概有二萬名會友。

參考書自

E. Cameron, The R eform ation o f the  H e re tics : 
the W aldenses o f the A lps, 1480 ~  1580 (Oxford, 
1984)； E. Comba, H isto ry o f the W aldenses o f Ita 
ly , from  th e ir O rig in  to  the R eform ation (London,

I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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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 Th. Kiefner, D ie W aldenser a u f ihrem  W eg 
aus d e m  Val Cluson durch die Schweiz nach 

D eutschland 1532 〜 1755, 2 vols. (Gottingen, 

1980, 1985); M. D. Lambert, M edieval H eresy: 
P opular M ovem ents from  B ogom il to  Hus (Lon
don, 1977); G. A. Leff, H eresy in  the L a te r M idd le  
A ges (Manchester, 1967); S to ria  d e i V a ld esi: vol. 
1，A. Molnar (1176 〜 1532); vol. 2’ A. A. Hugon 

(1532 〜 1848); vol. 3, V. Vinay (1848 〜 1978) 

(Turin, 1974 — 80); G. Toum, The W aldensians 一 

The F irs t E ig h t H undred Y ears' ET, Camillo P. 
Merlino (Turin, 1980); G. B. Watts, The W al- 
denses in  the  New W orld (Durham, NC, 1941).

P . M J . M c N .

War and P e a c e 戰 爭 與 和 平 這是嚴

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與 貧 窮 （Poverty )•和 

種 族 （R a c e  )*主義同列，基督徒對此的反應 

十分分歧，從完全的不抵抗、非武力主義， 

到 公 義 之 戰 、聖 戰 ，及十字軍一類思想都  

有 。我們有這樣不同的意見，主因出自協調 

舊約和新約的敎導時遇到問題，及實踐基督 

某些倫理敎訓時有困難。

蓄約有好些經文均容許武裝衝突，像申 

命記七及二十章，及約書亞記、士 師 記 ，和 

撒母耳記關乎戰爭的記載。雖然有些基督徒 

以這些經文來支持參戰，但是亦有些人指  

出 ， 以 色 列 是 一 個 神 權 政 體  

( T heoc r a c y )*，而新約時代卻沒有一個國  

家以神為君王，神只是以國際組織來與人交 

往 ，那就是敎會（C h u r c h  r ；她與任何政治 

體系都不一樣，是由許多不同種族、不同國 

家 ，卻同認耶穌為主的人組成的。不過我們 

立刻又碰上另一問題，那是關乎耶穌給祂門 

徒的指引。祂似乎說過不要門徒參與暴力抗 

爭 ：r 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 

有 人打你 的右 臉，連左臉也要轉過來由他  

打 」（太 五 3 9 ) ，又 說 r 只是我告訴你們， 

要 愛 你 們 的 仇 敵 ，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 太五 4 4 ) 。因為基督徒除了是敎會的敎友 

外 ，也是不同國籍的公民，他們認為這一類 

經文的解釋，必須預留空間給信徒，為他們 

自己的國家爭戦。

有了這些思想背景，我們才能明白在敎 

會歷史上，為什麼信徒對戰爭與和平，有那 

麼多不同的意見。因為不容易直接把聖經對 

戰爭的意見應用在現實的環境，有些人便以 

早期敎會信徒對這等問題的意見作榜樣。贊 

成非暴力的信徒指出，我們沒證據說明信徒 

在 主 後 1 7 0年 之 前 ，曾服羅馬的兵役。這意 

見的問題乃在，年代這麼古遠，我們實在缺 

乏 證 據 ；羅馬帝國沒有行普世徵兵制，可能 

亦間接造成討論不多的情況。到了第二世紀 

結 束 之 際 ，我們開始有基督徒服兵役的記  

錄 ，但敎會長老反對之聲亦有所聞。希坡律 

陀 （Hippolytus f 的《使徒傳統》( Aposto lic  

Tradition ) ，是第三世紀信徒生活操守的指 

南 ，那裡指出只要不殺人，當兵是容許的。 

這句指引好像有點自相矛盾，實情又不是如 

此 。我們知道在 r 羅馬和平」 （Pa乂 Roma- 

na ) 期 間 （約主前 30 ~ 主 後 235 ) ，今天由 

警察局及消防局做的工作，昔日都是由軍隊 

擔 任的，故此服兵役而不殺人是可能的。

到了四至五世紀，羅馬社會隨著君士坦 

丁信了主，也慢慢基督化起來。該撒利亞的 

優 西 比 烏 （Eusebius )*寫到君士坦丁的戰  

役 ，都稱之為璧戰。敎會的増長使得非抗爭 

主義失去意義，因為這時基督徒在社會上已 

經不再是少數了 ；再 者 ，野蠻人的入侵使他 

們 必須自衛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f 首先 

起來修正基督徒對戰爭的態度：首 先 ，他提 

出一連串的規則，來指出暴力抗亭的條件， 

然後容許信徒為自己的國家爭戰。他把舊約 

的敎訓與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柏拉圖 

( Plato )*和西塞羅 （Cicero ) 的思想拼合起 

來 ，使之成為基督徒投入公義之戰的敎義。 

按 他 的 看 法 ，戰爭其中一個目標是建立公  

義 ，以及重建平安；這樣的戰爭必須在一個 

合法權力的指導下，和公義的原則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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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要向仇敵守信，和不搶掠、不屠 殺、不 

焚 城 ，以 致非軍事人員不會受到傷害。還 

有 ，凡是服事神的，像僧侶與牧師皆可免服 

兵 役 。奥古斯丁雖然不情願地接受了戦爭的 

事 實 ，他對不抵抗主義其實是真正佩服的。 

他對軍營生涯的看法並不積極，顯示他對整 

個政府的一貫態度。

到 了 中 世 紀 ，敎會完全拒絕不抵抗主  

義 ；只有小敎派遺會實行這原則。在這期  

間 ，大多數神學家支持基督敎武士這理想， 

而宗敎 ii軍事在很多方面都互有關聯。當時 

野蠻的德國人湧入歐洲，他們 is惡的外型令 

敎會不得不重修立場，以應付新與的形勢。 

這種態度在幾次要把聖地從回敎徒手上釋放 

出來的十字軍，表現得最具體。自 1 0 9 5年 

起 ，這些軍事行動都以敎會聖戰的名義發  

動 ，他們對仇敵的態度是絕不留情的，視他 

們為那惡者的代表；結 果 ，要有節制地作公 

義之戰的勸告，就給掘諸腦後，搶奪與虐待 

等事虞見不鮮。

不抵抗主義、公義之戰，和從十字軍的 

角度來解釋武力衝突等問題，到了中世紀末 

葉已見規模；這些看法，就是近代基督徒都 

覺 合 用 。隨著改敎運動而來的宗敎戰爭，使 

信徒再思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一般說來，信 

義 宗 （Lutherans )*和 聖 公 會 （參安立甘立  

義 》AnglicanisnT ) 是採納奥古斯丁對公義 

之戰的解釋；改革宗 （R e f o r m e d  ；和很多羅 

馬 天 主 敎 徒 （R o m a n  Catholics )*覺得十字  

軍的理據合用，而重洗派 （Anabaptists )*和 

貴格派 （Q u a k e r s  )*則採取不抵抗主義。

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紀，國家軍隊變得愈 

來 愈寵大，民族主義亦四處與起，武力衝突 

的問題就變得愈來愈尖鋭。在這期間，有好 

些為國際和平而努力的組織成立了  ；舉 例 ， 

r 復 和 團 契 」 （Fellowship of R e c o n 

ciliation ) 1 9 1 5年於美國成立，由國際上一 

羣不抵抗主義者組成，其工作目標是促進國 

與國之間的了解與合作。在兩次大戰之間， 

敎會內外均觸漫著一片支持和平的情緒，這

情緒最能在國際聯盟（L e a g u e  of N a t i o n s，

聯合國的前身）表達出來；引導印度走向獨 

立的甘地（M o h a n d a s  G h a n d i  ) ，也把這精 

神體現出來。到了第二次大戰後，東西方本 

於核子武器均勢而進行的互相恐嚇，使得天 

主敎及更正敎許多人再度鼓吹非戰主義；然 

而很多情況下，鼓吹的是非核戰主義，多於 

是完全的非戰主義。其中兩個例子是：梵講 

岡第二次會議的「關於世界的敎牧命令」， 

指出不反抗主義與天主敎敎義吻合；以及美 

國 聯 合 長 老 會 提 倡 「信 徒 的 使 命 ：使人和  

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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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cifism  (Scottdale, PA, 1971)；尤達著，《耶穌政 

治〉，摩湧祥譯，宣道，1990 (idem . The P o litic s  o f 
Jesus’ Grand Rapids, MI, 1972).

R..G.C.

Warfield, Benjamin Breckinridge 華  

菲 德 （1851 ~ 1921 ) 是保守派長老會

之普林斯頓（Princeton )*神學院最後一位偉 

大的神學家。他的神學活動適逢兩個新思潮 

席捲美國高等敎育之際，那就是從高等批評 

的角度來研究聖經（Scripture ),，和從進化 

論的角度研究宗敎。筆菲德認為自己是以一 

個 學 術 的 角 度 ，來 護 衛 奥 古 斯 丁 式  

( Augustinian T 的 加 爾 文 主 義  

( Calvinism )*、超自然的基督敎’和聖經的 

敢 示 。他有一些思想（特別是聖經無誤 ’ In- 

fallibility a n d  Inerrancy of the Bible* ) ，在 

二十世紀末的福音派中仍然重要。

筆菲德生於弗吉尼亞一個富有之家，他 

早期的敎育是用私人敎授的方式完成的。 

1 8 6 8年進入普林斯頓學院，那一年亦是最後 

一個主張常識哲學（C o m m o n -  Sense Philo

s o p h y  )*之 蘇 格 蘭 哲 學 家 麥 高 殊 （Ja m e s  

M c C o s h  ) 開始作院長的時候。後來筆菲德 

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在年紀老邁的賀智  

( H o d g e  )•門下受業。開始的時候，華菲德 

封科學的與趣異常濃厚，後來才決定接受神 

學 訓 練 ；不過他對科學作品的與趣一生不  

減 。很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筆菲德比起同 

時代的福音派人士較易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和 

解 （參創造論，Creation- ) 。麥高殊的榜樣 

對他亦有一定的 * 助 ，他是個典型的加爾文 

主義者，又是個有神論的進化論者。1 8 7 6年

從神學院畢業後，筆菲德使結婚了，在歐洲 

旅 行 了 一 段 日 子 ，跟 著 在 巴 爾 的 摩  

( Baltimore ) 牧 會 ，不久又接受賓州阿勒格 

尼 （Allegheny ) 一間長老會神學院聘請為  

新 約 敎 授 。 1 8 8 7年他接替阿基波特•賀智 

( Archibald Alexander H o d g e ,  1823 ~

86 ) ，作普林斯頓的訓諫與辯惑神學敎授。

與普林斯頓其他神學敎授不同的是，華 

菲德在敎會內不算是個活躍分子，他的興趣 

幾乎全是學衛和神學的。他的個性相當木  

詢 ，也許與他要長年照顧患病的妻子有關， 

造成了他兄弟形容他具有所謂 r 學術修士， 

一種高不可攀的神情」 （Ethelbert Warfield, 

‘Biographical Sketch’， in Works, I, p. 

viii) 。他留在普林斯頓期間，寫了為數極眾 

的論文、評 論 、單張和專著，有的是為學者 

而 寫 ，也有為一般的讀者而寫（他亦有固定 

出版聖詩與詩）。他的學術作品相當仔細精 

確 ，花很多功夫來陳述他反對之人的立論， 

務 求 準 確 ，但指出他們的錯讓時卻又準又  

狠 。他雖然是普林斯頓舊派神學家中頭腦最 

精 明 的 一 個 ，然而因著當代學術氣候的改  

變 ，特別是趨向多元和較為分散，使他的作 

品亦具零碎的味道，起碼比起他的先師賀智 

來說是如此。筆菲德的貢獻主要在三方面： 

聖 經 、加爾文主義，和宗敎經驗的性質。

當 高 等 批 判 學 （參聖 經批 判學 ，BiWi- 

cal Criticism* ) 在美國學府日受重視之際， 

華菲德與其他保守派學者就聯合起來，仔細 

界定聖經的啟示和完全可信性。1 8 8 1年他與 

阿 基 波 特 ’賀 智 聯 手 ，寫了一篇聞名的文  

章 ：r 敢 示 」，把他的立場表達無遺。此文 

說 ，歷代以來聖經已建立了源於神的理據， 

敎會歷代以來的信仰指出，聖經的字義及精 

意均是本於神，而這立場到今天仍然是有效 

的 。在這文章和其他董要的文章內，華菲德 

仔細地研究了聖經有關本身的見證，他的結 

論 乃 是 ：當聖經說話，神亦說話。這 篇 1881 

年寫成的文章，似乎比賀智更重視為聖經找 

r 證 據 」，而它亦更看 * 一個事實，就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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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的 啟 示 （和沒有錯誤的結果）只是指原本 

那個正本。但一般說來，華菲德所作的只是 

本於當代人對聖經的批評，重新強調天主敎 

和基督敎持之有年的信念。在其他超過一百 

多件作品中，筆菲德不斷要人正視塞經關乎 

本 身 權 柄 的 見 證 ；他 亦 指 出 ，像 r 無 誤 」

( inerrancy ) 一類概念，根本不是指一種機 

械式的啟示過程，他力倡的是一種近乎共存 

的 過 程 ，亦即是人的行動和聖靈的工作，是 

一起發生的。這使是說只要沒有預設聖經僅 

是人的工作，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聖組是適 

當 的 。

筆 菲 德 對 聖 經 的 看 法 ，在當代很受歡  

迎 ，就是在今天仍有人認真地研究它。相對 

之 下 ，他 對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的神 

學 研 究 ，就不是那麼多人認識了。十九世紀 

末 ，美國長老會正為要不要遵守韋斯敏斯德 

信 條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另參改革  

宗 神 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f〕而辯論之  

際 ，華菲德寫了一系列仔細研究文獻的文  

章 。他自己的立場一直是堅定不移的：十六 

和十七世紀的改敎家，為敎會預備了一套合 

理 的 指 引 ，人若為了適應近代人關於増進人 

類 幸 福 ，或神之遍在的理論而改變它們，後 

果會是悲慘的。華菲德也嚴謹地寫了幾篇關 

於信條的文章，封加爾文思想有不少獨到的 

見 解 ；另有幾篇是關於早期敎會人物的（特 

別是奥古斯丁），一切均在說明，這些早期 

立下的神學原則，到今天仍是有效。1 9 0 4年 

他把多年的努力作如下的總結：r 加爾文主 

義就是宗敎的精意，因此我們只須要就精意 

來 了 解 宗 敎 ，而 那 就 是 加 爾 文 主 義 了 」

( Se lec ted  S ho rte r W ritings, I, p. 389 )

筆菲德尉宗敎經驗的了解，基本上來自 

他對聖經的尊崇，和對加爾文主義的熱切支 

持 。他認為當代有兩項因素危害正統思想： 

現代主義，抬舉當代精神高於聖經和認信的 

傳 統 ；以及流行的敬虔生活，把耶穌當作一 

種策動力，又把重靈看作是自己的私產，可 

以任由擺佈。為反對前者，華菲德指出，基

於 進 化 式 之 樂 觀 主 義 ，或 浪 漫 式  

( R o m a n t i c  f 之自我觀來看宗敎，原是錯誤 

的 ；至於後者，他寫文章攻擊現代的基要派 

( F u n d a m e n t a l i s m  )* , 說他們膚淺；又另寫 

了 好 些 文 章 ， 指 出 「完 全 主 義 」

( Perfectionism )*的 不 是 。在這一切看法  

中 ，華菲德堅持神工作的客觀性：神客觀地 

賜下聖經，客觀地使敎會成為賜福的工具， 

透過講道、禱告和聖禮，讓人得到恩典。那 

些倚靠內在主觀經驗的，以為可以找出神客 

觀的賜予是什麼，都是自欺，同時又是侮辱 

神的工作。

筆 菲 德 與 同代 荷 蘭 的赫 曼 巴 文克 （H. 

Bavi nck f 、該 柏 爾 （K u y p e r  )* ’和蘇格蘭  

的 俄 爾 （Or r ) ,齊 名 ，都是近代保守派加爾  

文主義陣營中最偉大的神學家。他的作品在 

神學家中不算很受歡迎，福音派的人也不加 

重 視 ，除了那些論到聖經的文章外。不過人 

若尊重神在聖經及敎會歷史中之工作，以及 

要求精細解釋此等工作，他的作品仍是很有 

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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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a lth 財 富 參 貧 窮 與 財 富 （Poverty 

an d W e a l t h  ) 。

Freund, The S ocio logy o f M ax W eber (London,
1968).

D.A.Hu.

Weber, Max 韋 伯 （1864 ~  1920)

德 國社 會 學 家 ，與 徐 爾 幹 （D u r k h e i m  f 常 

被稱作近代社會學之父。韋伯生於德國理想 

主義者的文化環境下，非常看重歷史因素， 

而他至感與趣的是社會的變易，他亦是以此 

角度來研究宗敎。他在這方面最著名的作  

品 ，乃是《基督新敎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  

神》（The P ro testant E th ic and the S p irit 

of C ap ita lism ，協 志 ，1960 ) ；他在該書指 

出 ：加 爾 文 主 義 （Calvinism )*是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的結果’而加爾文主義的 

俗世苦 修主 義（Asceticism )*，則是形成資  

本主義社會的一個董要因素。這個研究主要 

是針對馬克斯理論（M a r x i s m  )*中的經濟決 

定 論 ，它引起的爭論至今未息，特別是自從 

科技革命加強了更正敎對工作（W o r k  )•倫 

理的與趣之後。

不過韋伯也不是貫徹始終地反對社會決 

定 論 。在《基督新敎的倫理》一 書 ’他為了支 

持其論題，便開始研究世界一系列的宗敎， 

至死尚未完成。他另一名作是《宗敎社會學》 

( Socio logy of R e lig ion ’ 康 樂 、簡 惠 美  

譯 ，遠 流 ），開創了研究宗敎領袖的新路  

向 ；他是本於他們的社會特性來研究宗敎領 

袖 ，亦即是要找出哪些人會受哪一種形式的 

領 袖 吸 引 ，而他們又會建立什麼形式的團  

體 。後面一個問題，由韋伯的好朋友特爾慈 

( Troeltsch )*繼續研究下去。

韋 伯 的 影 響 力 ，在今日的宗敎社會學  

( Sociology of Religion )* 仍 然 存 在 ；在這 

門學問，他想指出社會學是有其自然律的， 

但同時他又堅持人有其自主權。

參考書目

R. Bendix, M ax W eber (London, 1960); S. 

Budd, S ocio lo g ists and R e lig io n (London, 1973); J.

Wesley, John 約 翰 . 衛 斯 理 （1703

~91 ) 生於英國北部林肯郡的厄普衛司  

( E p w o r t h  ) ，是撒母耳和蘇撒拿衛斯理的  

第五個兒子。約輸與他的弟弟查理斯（聖詩 

作 者 ），是十八世紀福音復與運動和循道  

( M e t h o d i s m  )*運動的領袖。

衛斯理的家族有很深的宗敎信念。他的 

祖父是清敎（Puritan )*的不從國敎者；父親 

受過高深敎育，後來決定返回英國國敎，並 

且在牛津大學受業；而約翰的母親，不管是 

用哪一個世紀的標準衡量，都可說是個傑出 

的婦女。

約 翰 十 歳 即 離 家 ，往倫敦的查特豪斯  

( Charterhouse ) 受 敎 育 （1714 ) ，後來  

( 1720 ) 再在牛津的基督敎會書院就讀（學 

士 ，1724 ；碩 士 ，1727 ) 。他在 1725 年之 

前 ，沒 想 過 r 要以宗敎作為一生的事業」 ； 

這種改變可說是他的宗敎或道德的改變，與 

十三年後的福 音悔改同樣 真實、重 要 。同 

年 ，他受按立為執事，而翌年則成為林肯學 

院的院士。透過一個「宗敎朋友」的 影 響 ， 

衛斯理開始閱讀金碧士 （參效法基督，Im- 

itation of Christ* ) 、泰 勒 ( J e r e m y  Taylor, 

1613 ~  6 7 ，英神學家、主 敎 ，兼名作家和請 

員 ，有 r 英講壇之榮耀」之 稱 ） ，和勞威廉 

( W .  L a w  f 等人的作品。 1 7 2 7年 夏 ，衛斯 

理離開牛津，在 羅 克 特 （W r o o t  ) 敎堂擔任 

父親的助手，並且在 1 7 2 8年受按為長老。

1 7 2 9年他在林肯學院的邀請下，返回牛 

津 ，很快就成了弟弟查理斯所召聚之羣體的 

屬 靈 領 袖 。其 他 學 生 稱 他 們 的 團 體 為 「聖 

社 」 （‘H o l y  C l u b’ ) ，後來則改稱為「循道 

派 」 （’Methodists’ ) ，指他們凡事皆循規蹈 

矩 ，是語帶識諷的。無論如何，這羣體一起 

研習新約希騰文，把無數的神學及屬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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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成 簡 易 本 ，毎 星 期 禁 食 兩 次 ，每週領聖  

禮 ，並且定期探訪病患的及坐監牢的人。

約翰和查理斯衛斯理於 1 7 3 5年父親去世 

後 ，便 離 開 了 牛 津 ，去 美 國 喬 治 亞  

( Georgia ) 宣 敎 。宣 敎 期 雖頗 短暫 ，對兄 

弟俩的屬靈生命倒有重要的影響。首 先 ，令 

他們改變的有兩項因素，一是透過往美洲船 

上一班德國莫拉維弟兄敬虔的生活，另一是 

當時新與的活動，就是以小組形式，給予完 

全奉獻的男女信徒屬靈訓導。約翰於 1 7 3 8年 

回英國後不久，使遇上莫拉維會的牧師伯勒 

爾 （Peter Bohler ) ，他 強 調 因 信 稱 義  

( Justification f ， 內 心 有 得 救 確 據  

( Assurance of Salvation )*，及勝過一切罪 

惡 。衛斯理深為這些信念折服，認為是與聖 

經 、歷史的基督敎，及幾個見證人的經驗吻 

合 ，於是他也開始追求及傳講因信稱義的道  

理 了 。

1 7 3 8年的五月二十四日，衛斯理參加了 

倫敦 亞得 門街 （Aldersgate ) 莫拉維會的聚  

會 ，覺得心裡 r 異樣溫暖」，皆因有人在會 

中宣讀了馬丁路德寫的羅馬書註釋之序言。 

近代學者對衛斯理這個福音經驗的性質有不 

同的意見，但後來的歷史顯出，這個經驗實 

在影響了他每一方面。他由這經驗而生出的 

熱 心 ，又聯合了他弟弟查理斯和聖社其他會 

員 （如懷特脾德，WhitefielcT ) ，便形成了 

一股復與的火燈，使 倫 敦 、布里斯托爾，及 

報紙傳媒觸目。

強調個人藉信心而得救恩的經驗，是當 

代英國國敎之領袖視之為不需要的「新敎 

義 J ，他們認為人單靠嬰兒洗禮，就足以得 

救 。很 快 地 ，大部分英國國敎的敎會大門都 

向衛斯理關閉，他們只得在街頭聚會。 1739 

年 四 月 ，懷特徘德邀請約翰去布里斯托爾， 

好把金斯伍德大批新信主的煤礦工人組織起 

來 ，以基督敎敎義牧養他們，訓練他們成為 

門 徒 ，這正是衛斯理最擅長的恩賜。

循道派神學的核心是愛：神 的 愛 （Lo v e  

of G o d  r 是 為 萬 人 的 ，而 神 的 恩 典

( G ra c e  )*亦是為所有人預備，只要人在耶 

穌基督內，以信心接受祂的救思即可得到。

這 種 （預 期 的 ）恩典觀所著重的乃是， 

神把自己給予毎一個人，要與人建立親密的 

關 係 ，並且保障人真正有機會回應。稱義或 

使人得救的信心，是恩典的結果；而悔改歸 

正 （Conversion )*的 經 驗 ’則是由兩部分構 

成 ： 稱 義 ， 那 是 基 督 的 公 義  

( Righteousness )*歸到信徒身上；和新生或 

重 生 （Regeneration )* , 那是聖靈把基督的  

義 生 在 或 歸 到 信 徒 身 上 。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的恩典包括信徒由悔改到 

死亡之間，聖靈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衛斯理 

認為這工作旣是即成的，也是漸進的。因為 

那是恩典的工作，是人只能透過信心來接受 

的 ，所 以成 聖 可 以是 即成 的。但 r 整個成 

聖 」的 工 夫 ，基本上是人與神和對別人的  

愛 ，因此成聖就是神無限及大能的愛，在有 

限的信徒身上彰顧的過程；就此意義而言， 

成聖就不可能是一種「絕對完全」那樣的靜 

態 狀 況 （這是衛斯理不斷否定的），而是一 

種 不 斷 向 前 推 進 的 狀 況 （參 完 全 ，完全主 

義 ，Perfection, Perfectionism* ) 。

約翰衛斯理的循道主義不僅是一套神  

學 ，而是一種對基督徒生活的了解，強調信 

徒與慈愛天父之間那種喜樂又個人的關係。 

這個關係落實於人對上帝的敬拜，和對人的 

愛 。愛 失 喪 之 人 的 意 思 ，就是在 傳 福 音  

( Ev angelism  f 時 「把基督給他們」；愛貧 

窮人的意思，就是社會關懷—— 為孤兒寡婦 

預備房子，提供免費醫療、食 物 、衣 物 、敎 

育 ，及主日學等；愛初信者的意思，乃是訓 

練他們成為門徒—— 小組牧養；倘若信徒給 

敎區敎會遂出來（當代英國國敎對循道派信 

徒常採取的行動），使為他們舉行聖餐；並 

且為初信者預備聖詩與屬靈詩文、研經材 

料 、禱 文 、單 張 、兒童禱文、日課、詩 歌 ； 

出 版 成年人 屬靈的作品 （包括神學和靈修  

的 ），毎月的屬靈雜誌。總 括來說，約翰有 

生之年一共寫了四百多種不同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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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徒羣體中，愛人的意思乃是誠實 

地放下偏見，同心協力，為要得著失喪之人 

( 如 ：「致天主敎信徒的信」），加上真誠 

的合 一（Ecumenical )*精 神 ，願意從每一個 

真正屬靈的傳統去得著敎益。他愛全世界的 

心 ，使 他能說：「世界就是我的敎區」。他 

自己為宣敎而去過的地方，包括喬沿亞、德 

國 、咸 爾 斯 、愛爾蘭和蘇格蘭。自 1 7 6 9年 

起 ，衛斯理便差遣循道派的宣敎士去北美  

洲 ，而在美國與英國戰爭後，更按立他們， 

使他們繼續在前線工作。

衛斯理的工作實在驚人，在他五十二年 

的事奉生涯，平均每年走四千哩（騎 馬 ）， 

共講了四萬篇道。但他最成功之處，乃是能 

選 召 、組 織 ，S 訓練人成為屬靈領袖，包括 

男人和女人在內；透過不斷成長的小組、地 

方 領 袖 ，和遊行佈道家，衛斯理能夠維持宣 

敎的熱誠及其果子。他從不忽略對初信者的 

敎導和訓練，務要使他們成為門徒。從實際 

的意義而言，約翰衛斯理的循道主義，是牧 

養的更新，也是實踐平信徒（Laity T 事奉工 

作的果子（包括 男、女信桂在內），更是對 

福音神學和宣敎的真實回應。透過衛斯理和 

循道主義，十八世紀英國廣大的勞動階層， 

終 於 有 一 種 可 行 的 靈 修 生 活  

( Spirituality )*。

另 參 ：循道主義（M e t h o d i s m  )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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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W estcott, Brooke Foss 魏 斯 科  

(1825 ~  1901) 新約學者及主敎’最 

出名之事* 為他在劍橋的時候（自 1 8 7 0年起 

任 皇 室 敎 授 ，Regius Professor ) ，與萊特 

佛 特 （J. B. Lightfoot, 1828 ~  89 ) 及霍爾特 

(F. J. A. Hort, 1828 ~  92 ) 一起本於可靠  

的希膜文抄本寫新約註釋書。雖然此工一直 

沒有完成，霍爾特為魏斯科與他自己合著的. 

《希腿原文新約聖經 》（N ew  Testam ent in  

the O rig in a l G reek, 1881 ~  2 )寫的導言’ 

仍然是經文批判學上最經典的宣言；而魏斯 

科寫的約翰福音註釋（1880 ) 、約翰書信註 

釋 （1883 ) ，和希伯來書註釋（1889 ) ，其 

中的屬靈洞見，和以敎父註釋作現代註釋， 

為後世立下了樁模，儘管有時有些經文的翻 

譯稍嫌偏差〔萊特佛特亦寫下了名董一時的註 

釋 書 ，如 加 拉 太 書 （1865 ) ；脾 立 比 書  

( 1868 ) ；歌羅西書和徘利門書 （1875 ) ; 

之 外 ，亦 有 重 編 一 些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Apostolic Fathers )*的 著 作 ，如羅馬的革 

利 免 、伊格那丢和坡旅甲〕。

今天人可能覺得沒什麼大不了，但魏斯 

科當年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倒是董要的，一方 

面是對當代英國國敎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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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敎會的觀感，都起了積極的作用。魏斯 

科是基督敎社會協會（建 於 1 8 8 9年 ）第一屆 

會 長 。他就像萊特佛特一樣，也是從學術圏 

被 召 出 來 ，擔 任 達 勒 姆 ( D u r h a m  ) 的主敎 

載 位 （1890 ~  1901 ) 。在職期間，他曾運用 

自己的影響力和行政技巧，排解了 1 8 9 2年煤 

礦 工 人 的 罷 工 ，並且發展出一套與摩里斯  

( F. D. M au rice  )*之基督敎社會主義相似的 

道成肉身神學。

好 些 魏 斯 科 主 敎 記 念 講 座 （Bishop 

Westcott M e m o r i a l  Lectures ) 的 主 題 ，都 

有處理魏斯科不同的思想。

參考書目

S. Neill, The In te rp re ta tio n  o f the New Testa
m ent 1861 〜 1961 (London, 1964)； F. Olofsson, 
C hristus R edem ptor e t C onsum m ator: A S tudy in  
the  Theology o f B. F. W estcott (Uppsala, 1979).

P.N.H.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這 是 英 國 長 老 會 在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 1 6 4 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蘇格蘭敎會 

的大議 會 （General A s s e m b l y  ) 通 過 ’後來 

又為英國議院兩度批准的信條。此信條本為 

英 國 的 敎 會 預 備 ，原意是為修訂三十九條  

( Thirty-Nine Articles f 而 設 ，故得全英國 

敎 會 承 認 ；可 惜 1 6 6 0年皇室復辟時便終止  

了 。但在蘇格蘭卻成了眾所公認的信仰準  

則 ，為蘇格蘭大議會（1647 ) 和蘇格蘭議院 

( 1649 ) 認 可 。大議會又命令每個家庭都必 

須自備一本，作家庭崇拜用。後來蘇格蘭人 

民大批往外移民，韋斯敏斯德信條亦隨之傳 

開 ，成了英語世界最重要的信條之一。

本信條共有三十三章，是本於清敎徒式 

的加爾文主義（Calvinism )*，來解釋基督敎 

信 仰 ，由創造到最後審判，也是加爾文主義 

「最後和最大的信條」。它非常著重棟選的 

敎 義 ，同時亦不忽略人自由意志的選擇；又

分辨兩個約：一個是與亞當及其後裔本於工 

作 而立的，另一個是本於恩典而在耶穌基督 

裡 面 立 的 。此 外 ，敎會亦分可見和不可見  

的 ；信徒要分辨猶太人的安息日和基督敎的 

聖 日 （星 期 日 ， dies dom inica ) ，並且要 

確實執行聖日安息的命令。

此信條動十七、十八世紀之歐洲及美洲 

的 文化、社會和敎會，均發生深遠的影響， 

且被公認為啟示、文化與心靈能融應貫通所 

產生的最成熟之結晶品。

參考書目

C. Hodge, The C o n stitu tio n a l H isto ry o f the 
P resbyterian  C hurch in  the U n ited  S tates o f 
Am eriCB (1839 〜40); J. H. Leith,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in American Presbyterianism', in The 
W estm inster C onfession in  the C hurch Today’ ed 
A. I. C. Heron (1982); L. A. Loetscher, The 
B roadening C hurch; T. F. Torrance, The S chool o f 
F a ith . The C atechism s o f the R eform ed C hurch 
(1959)； P. Schaff, The C reeds o f C hristendom , iii 
(1882).

楊牧谷

Wheaton Declaration, the 惠頓宜言
1 9 6 6年四月九日到十六日，世界許多福音派 

宣敎士 B 集於惠頓學院，為宣敎問題而發的 

宣 言 。此 會 議 的 主 題 是 r 敎會普世宣敎會  

議 」，是 「超 宗 派 海 外 宣 敎 協 會 」

( Interdenominational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 ) ，和 「福音派海外宣敎協會」

( Evangelical Foreign Missions A s s o 

ciation ) 聯合舉辦，共召集了九百個宣敎士 

和敎會領袖參加，是當時北美洲福音派最寵 

大的會議。會議的宣言呼召敎會要更緊密的 

合 作 ，並且多花工夫在福音宣敎事工的研究 

上 。它承認福音派信徒未能以聖經的敎訓， 

應用在現代世界許多尖鋭的問題上面，包括 

種 族 ( R a c e  ) ,問 題 、家 庭 （Family )*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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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戰 爭 （W a r  f 、社 會 革 命 以 共 產 主 義  

( 參 馬 克 斯 主 義 與 塞 督 敎 ，M a r x i s m  an d  

Christianity* ) °

有 關 直 接 的 神 學 問 題 ，它肯定聖經是  

「惟一具權柄又是神無誤的道」，亦是一切 

宣 敎 策 略 正 確 的 來 源 。它 否 認其 他 宗 敎  

( Religion f 同樣可以引領人到神那裡（參 

基督敎與其他宗敎，Christianity an d  Other 

Religions* ) ，但 同 時 它 又 承 認 文 化  

( Culture )*會改變信仰，使福音信息變質。 

它 肯 定 永 遠 審 判 是 真 實 的 （參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 ’並否定有一天人人都會得  

救 （參普救主義，Universalism** ) ° 它亦警 

告人不要把天主敎當成是姊妹敎會。惠頓宣 

言為日後一些更大的福音派會議鋪路，像柏 

林 會 議 （1966 ) 和 洛 桑 會 議 ( Lausanne"*, 

1974 ) 等 。

參考書目

H. Lindsell, 'Precedent-Setting in Missions 

Strategy/ CT、29 April (1966), p. 43 ；《敎會普世使 

命會議報告書》（內第三部為惠頓宣言），宣 道 ， 

1968 (‘The Wheaton Declaration, CT, 13 May, 

1966, p. 48).

M . A . N -

Whitefield, George 懷特排德（1714

~ 70 ) 英 國 佈 道 家 ，生 於 格 洛 斯 特  

( Gloucester ) 。在牛津讀書的時候悔改歸  

主 ，並且感到被召，要在英國國敎內事奉。 

他受按立之後傳講第一篇信息，據說當時有 

十五人因而疲狂。自此以後，極多人擁入他 

的 敎 會 ，要聽他講道，引起當地敎會猜疑， 

相 繼 向 他 關 門 ，逼他 在戶外舉行聚會 。後 

來 ’ 工 作 翁 做 愈 大 ，他 邀 請 約 翰 （和查理  

斯 ）衛 斯 理 （J. W e s l e y  )*協助他的戶外聚  

會 ，蓮約翰也受感動。懷特徘德有時一天之 

內要講兩至三次道；他可以在戶外向著二萬 

人 講 道 ，而人仍能聽到他說什麼。由二十二

歲到五十五歲離世時，他就是過著這樣的生 

活 。

他把信息帶到英語世界的毎一角落，較 

重要的有七次去美國，十五次去蘇格蘭，和 

常常去威爾斯。他不斷在英國不同的城市講 

道 ，在倫敦建立了兩間大塑的禮拜堂，又固 

定在亨廷頓夫人的家鄉，向貴族傳道牧養。 

開始的時候，他把跟隨者組成小組；而在他 

有 生 之 年 ， 還 被 稱 作 「循 道 主 義  

( M e t h o d i s m  )*的領袖和創始人」。

懷特緋德在悔改歸正之前，已深被加爾 

文 神 學 （Calvinism )*吸 引 ，信主後對他的  

敎義自然了解得更深入。有一次衛斯理對懷 

特緋德的會眾，傳講了一篇厳厲批評預定論 

( Predestination )*的 道 ，並且把講章發表  

了 ; 懷特脾德對此作了一個回應，雖然寫得 

十分客氣，但衛斯理覺得被冒犯了，因而與 

懷特脾德割唐。自此循道主義便分為兩大支 

派 ，一派是加爾文式的（參加爾文循道派， 

Calvinistic M e t h o d i s m *  ) ，另一是亞米紐式 

( A r m i n i a n i sm  f  的 。

懷特脚德努力尋求復和，可惜很快使發 

現 ，只要一天留在原位作循道運動的領導  

人 ，他與衛斯理的復和就不會落實。他決定 

醉退領袖之載，讓衛斯理居上。他對很多勸 

他 留 下 來 的 人 說 ：「讓懷特徘德的名字溜 

沒 ，而讓基督得榮耀！」他真的成了 r 策人 

的僕人」 ；終 其一生，他一直幫助任何福普 

派的傳道人，特別是衛斯理的同工。

懷特徘德的事奉，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尊 

神為大的好榜樣，他相信任何人願意相信基 

督 ，都會得救 ；有時就在他懇求人接受基督 

之 際 ，自己就會忍不住大哭起來。他信息的 

重心乃是神的聖潔，和人的罪性與無助，還 

有就是基督的救續。他是一個過著聖潔生活 

的 人 ，就如衛斯理在他的喪禮上所言，歷史 

上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呼召那麼多罪人 

悔改歸神」。

另 參 ：衛 斯 理，約 翰 （Wesley, J o h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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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Whitehead, A. N . 懷 海 德 參進程神學

(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 °

W i l l意 志 認知什麼應該做，並且貫徹地 

執 行 ，就是意志的力量；它是人之所以為人 

的一種特性。按聖經說，這種能力是 r 神的 

形 像 」 （ im ago D e i) 一重要部分。但厳謹 

地 說 ，什麼才算是块擇的能力？而它與神的 

旨意，和 罪 （Sin )•果與神恩典（G r a c e  )*對 

人的影響之間，又有什麼關係？

有人認為意志只是一種能力，可以在任 

何環境下執行他認為最好的事；那是人透過 

適切的理性行動 （意 志 力 ） ，來表達他個人 

的 喜 好 ，並且會真實地付諸行動，除非他受 

制 於 某 些 形 勢 ，例如健康不佳或別人的雖  

制 。有人認為意志的力量，即是能逆其理解 

而行的能力；也有人稱之為反選擇而行的力 

量 ，或抽離的自由，但別人則認為這理論是 

矛 盾 的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較多從性 

情一方面的意思，來給這詞下定義，他認為 

這詞所指的，是人性中形上及倫理的取向， 

是一組選擇，倘若沒有外在因素的阻擦，即 

會用某種形式來表諸行動。

上述兩類意見，均有一個基本的困難， 

就是未能同時解釋人神之間的意志行動。那 

些認為人的意志有能力行出違反選擇或自我 

決 定 者 ，常會規限神的意旨在某一範圍內，

就如否認神能預定人一切的行為，而只承認 

祂 預 知 （參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 人的

行 為 。有些人則認為，神儘管會預定人一切 

的 行 為 ，祂卻不是罪的創始者；理 由 是 ：罪 

旣是一種缺憾，而神不可有缺憾，故祂就不 

是其創始者。或說自由的意思，即等於人能 

做他想做的事，人只要仍有那種 r 想 做 」的 

情況出現，就保證人有自由和責任，不管神 

的意旨具有什麼性質及範圍。

至於罪之影響的問題，引起的不是形上 

學 的 ，而是道德的問題（參墮 落 ，Fair ) 。 

在基督敎主流傳統內，沒有人說罪會把人性 

變成另外一種性情；但倘若人受制於罪，不 

能按著神的律法來過討祂喜悦的生活，那麼 

人就需要神的恩典更新他的性情。現在問題 

來 了 ：人既有形上的自由來拒絕，神的更新 

能力到底又有多大和多深呢？故 此 ，神帶著 

救履恩典的旨意怎樣舆人的意志調和，便成 

為一個真實的問題。就算說神的恩典是梭救 

人 ，而這種搶救並不減低人性的能力，而是 

重 建 ，並 再 度 指 引 它 ，這種結論仍引起爭  

議 ；有人採取一個較溫和的解釋，就是從人 

的需要和神的預備來入手。

除了這些形上的問題外，罪對人意志力 

的 影 響 ，亦會帶來倫理上的問題，特 別 是 ： 

到底一個沒有神恩的人，在倫理上是不是自 

由的呢？

此等討論有時會是困難重重的，因為人 

不能分辨道德與形上的層面；但從另一方面 

而 言 ，有人拒絕聖經論到意志因罪而受困的 

說 法 ，認為把道德與形上層面分開是錯誤  

的 。他們認為違反選擇的能力，是具有最高 

的道德價值；但明顧地，按聖經的敎導，救 

騰的其中一項功能，即是重建人因墮落而喪 

掉的倫理方向感。基督帶來的自由（參基督 

徒 的自由 ’ Freedom,  Christian* ) ，不是擴 

大人的能力範圍，而是透過使人脫離罪的敗 

壞 與拥鎮，把那個能力範圍的性質徹廣改變 

過 來 。

在基督敎神學整個發展史，改敎前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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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後的奥古斯丁主義（Augustinianism )*，

都強調神的意旨是無所不包的，而人的意志 

( vo lun ta s) 則受罪的轄制，但神卻不是罪  

的始創者，而祂以恩典救騰人類時，也沒冒 

犯人的意志。那些持守奥古斯丁傳統，卻又 

不從奥氏的角度來解釋意志的人，像愛德筆 

滋 （Edwards )* ’ 則另闘 IX徑來減弱這立場  

所帶來的後果，那就是分開道德和本性的能 

力和無能，說儘管罪會在道德上使人無能， 

本性 上卻 不是 如此，可惜這種解釋不大有  

效 。

另 有 人 當 試 調 和 奥 古 斯 丁 與 伯 拉 糾  

( Pelagian )*的意志觀，強調神人在意志上  

的合作 ( 有時這理論稱作「神人合作說」， 

synergism ) 。但這個看法是內部矛盾的，因 

為它很容易陷入獨力說（m o n e r g i s m  ) 的毛 

病 ，就是說只有神或人的意志可以伸張。從 

形上學說，我們很難看到 ,神人的意志可以合 

作 ；而說這和上述提及的聖經敎導可以協  

調 ，也不容易叫人信服。

倘若我們按奥古斯丁的神學來解釋意  

志 ，說人的意志是全靠神的思典來使它恢復 

過 來 ，那麼人能否預備自己去接受這種恩  

典 ？會 否 董 墮 半 伯 拉 糾 主 義 （Semi-Pela. 

gianism f 的陷 附 ? 很 多 討 論 「預 備 主 義 」 

的 人 ，都犯有主詞含義不清的毛病。明顯 

地 ，認真的舆古斯丁主義者都不會說，人可 

以預備自己來接受更新，因為他們認識到， 

連 這種 預 備 工夫 ，也得包括在更新的範圍  

內 ；但這不等於說，人就不知道他是為神恩 

所 預 備 ，好 接 受 救 恩 ，或說當他得聞救恩  

時 ，應該採取一個完全消極的態度。

參考書目

奥古斯丁（Augustine)*, E nch irid io n , F ree W ill 
及其他著作；D. and R. Basinger (eds.), P redes
tin a tio n  and Free W ill: Four View s o f D 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Freedom (Downers 

Grove, IL, 1986); V. J. Bourke, W ill in  W estern 
Thought (New York, 1964)；愛 德 華 滋 (J. Ed

wards) , The Freedom  o f the W ill (W orks, vol. 1； 
N ew Haven, CN, 1957);依 路 （J. Ellul)*, The 
E thics o f Freedom  (London, 1976)-；禁 拉 （A. Far- 

rer)*’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London, 1958)；吉 

爾 校 (E. Gilson)*,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t 
A ugustine (London, 1961); idem . The S p irit o f 
M edieva l P hilosophy (London, 1936); J. N. Lapsley 
(ed), The C oncept o f W illin g  (Nashville, T N ’ 

1967); M. Luther, The Bondage of the W ill, tr. J. I. 
Packer and O. R. Johnston (Cambridge, 1957); D. 

Muller, N ID N T T U l pp. 1015 ~  23.

P.H.

William of O c k h a m 俄坎的威廉十 四

世 紀 經 院 哲 學 派 （Scholasticism T 的 神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1 2 8 0 / 5〜 1349 ) 。俄 坎 參 加 了 方  

濟 會 （Franciscan O rd e r  )* , 並 在 牛 津 讀  

書 。他 接 受 了 正 規 神 學 訓 練 之 後 ，先 是 敎 授  

聖 經 ’然 後 講 授 倫 巴 都 的 《四 部 語 錄 》 

( L o mb ard*, Sentences , 可 能 是 在  1317 〜

9 年 間 ） 。在 他 獲 得 敎 師 執 照 之 前 ，大 學 的  

校 長 控 告 他 宣 講 異 端 ，俄 坎 要 在 1 3 2 4年 遠 赴  

法 國 阿 維 尼 翁 （A v i g n o n  ) 的 敎 廷 ，為 自 己  

辯 護 。敎 廷 下 了 禁 制 令 ，但 整 個 稳 訊 從 沒 有  

完 成 。在 阿 維 尼 翁 期 間 ，俄 坎 又 捲 入 他 的 修  

道 院 與 敎 宗 之 間 的 爭 執 ，因 為 敎 宗 動 為 福 音  

而 貧 窮 的 問 題 頗 為 關 注 。 1 3 2 8年 他 逃 到 比  

薩 ，投 靠 反 對 敎 宗 的 巴 伐 利 亞 王 劉 易 斯 。俄  

坎 離 開 阿 維 尼 翁 就 給 開 除 敎 籍 ，跟 著 使 留 在  

皇 宮 終 其 餘 生 ，至 終 死 於 慕 尼 黑 ，致 命 的 原  

因 很 可 能 是 患 上 了 黑 死 病 。

離 開 阿 維 尼 翁 之 舉 ，正 好 把 俄 坎 的 工 作  

劃 出 分 界 線 ：在 此 之 前 ，他 研 究 學 術 ，寫 的  

都 是 神 學 和 哲 學 的 書 ；在 此 之 後 ，他 是 個 辯  

士 ，為 了 他 的 修 道 院 和 皇 室 辯 護 ，並 且 指 出  

敎 宗 犯 了 異 端 之 罪 ，又 濫 用 屬 靈 權 力 。

《四 部 語 錄 釋 義 》 （ Com/nenfa^y on the 

Sentences ) 可 說 是 俄 坎 的 思 想 大 全 ，但 實  

際 上 他 只 修 訂 及 編 輯 了 第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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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rd ina tio  ) ，其餘三部仍是未加修訂，且 

是 以 「報告」 （Reporta tiones ) 形式出現。

另 一 卷 重 要 著 作 是 《邏 輯 總 論 》（Summa 
Logicae ) ，那 是他 討論 邏 輯 學 較 成 熟 之  

作 。

俄 坎 是 發 展 惟 名 論 （No m i n a l i s m  )*之 

「現 代 方 法 」的 重 要 人 物 ，此方法又稱名  

稱 論 （terminism ) 運 動 ， 與 實 名 論  

( realism ) 的 「古代方法」相 對 ；後者的重 

要 思 想 家 有 波 拿 文 土 拉 （Bonaventura )*、 

阿 妾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f 和 敦 司 . 蘇格 

徒 （D u n s  Scotus r 等 。有 些 人 說 ，俄坎毀 

滅了早期經院學者多年才建立起來的信仰與 

理性的平衡，別人則認為使他採取那種立場 

的 ，正是他對基督敎的關心。

他思想的中心是一個信念：萬物皆繁乎 

神 （G o d  )•，祂是創造者和保存者，萬物能 

存 在 ，又在宇宙中有其位置，皆本於此。這 

信念的一個邏輯引伸乃是，神有能力保存、 

毁 滅 、分別地創造或不同地創造經驗中或信 

心內的萬物。這並不意味俄坎不相信自然界 

或神的可靠 ; 他接受自然界的極常，以及道 

德規範的穩定；只是既然神是無所不能，自 

然的肯定性就有其限制。這種反對受造界中 

有任何必須性的立場，正是敎會對自然決定 

論 ( D e t e r minism  ) *的 反 應 ，而 決定 論 在  

1 2 7 0年巴黎大學的文學院是十分流行的。對 

俄 坎來說，神是無所不能又自由的，祂可以 

做任何沒有邏輯矛盾的事，而世界亦是完全 

偶 發 （Contingent )*的 ；任何關於有限事物 

的真實語句，都是偶發的真理，且要本乎神 

的意旨才能成立。

對俄坎來說，只有個人是存在的；個人 

的直接意識和原知知識，都是個人知識的基 

礎 。原 知 知 識 （intuitive k n o w l e d g e  ) 的對 

象 ，不僅限於屬物的東西，因為我們也有對 

意志及意欲行動的原知。俄坎認為人的知覺 

和 反 省 ，皆是人認識真體的來源；人透過歸 

納法可以認識同類的事物，這正是人在普世 

命題所得之知識的基礎。

俄坎堅持只有可能性模式下的命題才是 

必 須 的 ，故此人不能從已知的推論出未知， 

包括神的存在在內。在他之前的經院學者， 

曾分析存在的不同意義；俄坎則重新把這些 

形 上 學 （Metaphysics )*的 分 析 ，放回邏輯 

的分 析，指出它們在命題和辯論的連接上是 

否有用 。他並不否認因果關係的原則，或把 

它們簡化為一般的次序關係，但他卻肯定人 

只能從經驗得知事件的成因。一般說來，俄 

坎担絕了早期經院派大部分的形上理論。

在 政治上，俄坎關心的，是監察敎宗由 

宣認有絕對權力（plenitudo potestatis ) 而 

衍生的罪惡；他並沒有明說世俗權力與敎會 

權力誰高於誰的問題，只想完全脫離敎會權 

力的轄制而得自由。要達到這樣的目的，他 

使要求毎一權力只在自己的範圍內使用，不 

可逾越 。真實的屬靈權力，都在基督身上顯 

明 ，祂放棄所有財物，又拒絕那些要立祂為 

王之人的請求，只靠願濟過活，並且只在屬 

靈事工上使用權力。俄坎認為合法之屬靈能 

力的準則，就是不參與屬世事務的決定；敎 

宗 之 所 以 犯 錯 ，正是因為他想樓取屬世權  

力 ，但這是基督甘願放下的。那麼誰可決定 

什麼是敎會合法的事呢？俄坎認為不是敎  

宗 ，不是官員，甚至不單單只是敎士，而是 

那些喜愛公義，又按福音而行的人，才堪當 

此 職 。

參考書自

著 作 ：P hilo so p h ica l W ritings、ed. and tr. P. 

Boethner, O F M  (Nashville, TN, 1957); Ockham 'S  
Theory o f Term s: P art / o f the Summa Logicae, tr. 
M. J. Loux (Notre Dame, IN’ 1974); O ckham 's 
Theory o f P ro positio n s: P art II o f the Summa 
LogicaSy tr. A. J. Freddoso and H. Schuurman 
(Notre Dame, IN, 1980)； P re destina tion , G od's 
Foreknow ledge and Future C ontingents, tr. M. 
McCord Adams and N. Kretzmann (East Norwalk, 

CT, 1969).

標準的中世紀哲學歷史書籍，均有介紹俄块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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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另參 G. Leff, W illiam  o f Ockham  (Manchester, 

1975); E. A. Moody, 'William of Ockham, in EP 8, 
pp. 306 〜 17-

A.V.

Williams, Charles Walter Stansby 威 

廉 斯 （1886 ~  1945) 英國小説家、詩

人 、批評家及平信徒神學家。威廉斯在聖阿 

爾班斯長大，受業於阿爾班斯中學、倫敦之 

大學學 院 ，和 男工人學院（W o r k i n g  M e n ’s 

College ) 。畢業後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就業， 

先做校對，後做編輯，自 1 9 0 8年 起 ，直到死 

時 。

他 一 共 寫 了 七 本小 說 、十冊自己的詩  

集 ，和編輯了無數其他人的詩作，還寫了六 

本 傳 記 、許 多 劇 本 （大 多 數 是 自 資 出 版  

的 ）、四冊文學批評的書、好幾冊神學作品 

( 這些比較難分類，因為不少是介乎文學批 

評與神學之間，像 ：Religion a n d  L o v e  in 

Dante, London, 1941； T h e  Figure of B e a 

trice , Lo n don,  1943 ) ，和一本簡垣卻怪異  

的敎會歷史：《镇子下降》（T h e  D e s c e n t  of 

the Dove, London, 1939 ) 。

威廉斯最為人稱頌的，卻是他的小說， 

例 如 ：《下 到 陰 間 》 （ D e s c e n t  into Hell, 

London, 1937 ) ; 《萬聖節前夕》（>A// H a l 

lows' Eve, London, 1945 ) ; 和 詩 章 ，共收 

集為兩冊印行 （ Taliessin T h r o u g h  Logres, 

Oxford, 1938; T h e  R e g i o n  of the S u m m e r  

Stars, Oxford, 1944 ) 。在 他 的 小 說 、詩章 

及 文 章 ，都遍存著一種他稱之為 r 浪漫之愛 

的神學」，而其中的核心思想，即源自但丁 

之 「比阿 特麗 斯 的 遠 象 」 ；她是美麗的化  

身 ，是呼喚他回到神那裡的力量，亦是美中 

之 美 。神 學 上 威 廉 斯 強 調 「交 換 」、 「替 

代 」救 讀 觀 ，和 r 共 同 內 屬 」 （co-in- 

herence ) ，且視之為總結了（天國之 ）城的 

法 則 。他年輕時曾短暫參與紅十字友愛會  

( Rosicrucians，信 奉 神 秘 敎 義 ），和金色

黎 明 會 （O rd e r  of the G o l d e n  D a w n  ) ，但

這些似乎對他終生信服正統的聖公會敎義， 

沒有什麼影響。

參考書目

G. Cavaliero, C harles W illia m s: P oet o f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1983); L. Glenn, 

C harles W. S. W illia m s: A C h e cklis t (Kent, OH, 
1975)； A. M. Hadfield, C harles W iUiam s: An Ex
p lo ra tio n  o f H is L ife  and W ork (Oxford, 1983); T. 
Howard, The N ovels o f C harles W illiam s (Oxford,
1983).

T.H.

Wimber, John 温 約 翰 （1934 年 生 ） 

生平

溫約翰原是個頗成功的搖浪樂師，可以寫曲 

填 詞 、監 製 唱 片 和 演 出 ；二十九歲坂依基  

督 ，1 9 6 2年後曾在精神病院工作，只接受過 

起碼的正規敎育，和在貴格會聖經學院讀神 

學 ，畢 業 後 在 加 州 約 柏 連 達 （Y o r b a  Lin

da ) 貴格派敎會任牧職。

他在該敎會做了五年，人數不斷増加， 

他卻感到不滿足，因為他一直求禱告治病的 

恩 賜 ，「卻沒有一個人得醫治 J ( W i m b e r ,  

‘Zip to 3000 in Five Y e a r s’，p. 27 ) °

開始的時候，溫約翰自己承認是個時代 

論 者 （Dispensationalist )*，因此不信神績仍 

會 在 這 一 代 發 生 （溫 約 翰 著 ，《權能 佈  

道》）；後來接受富勒神學院宣敎學院院長魏 

格 納 的 邀 請 ，加 入 「富 勒 福 音 協 會 」

( Fuller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 工 作 ， 

幫助敎會増長，因而接觸了富勒神學院好幾 

個敎授，溫約翰認為那是改變他一生的時期。

影赛温約翰幾個重要的人物

按溫約翰自己的救述，影響他最董要的人物 

有下列各人，全是在富勒神學院敎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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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賴 德 （G e o r g e  L a d d  ) ，新 約 敎 授 。 

他 的 「上 帝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思想 

認 為 ，這世界是伏在撒但的統治之下，自然 

界的天災，以至人身體的疾病和罪惡，全是 

撒但的作為；上帝國的意思是，耶穌來了就 

等於神國降臨，祂斥責風浪表明能勝過自然 

律 ，醫病趕鬼則表明勝過撒但對人的勞役迫 

害 ；溫約翰認為這種世界觀是革命性的，也 

是他被改變的關鍵，他用的術語是「世界觀 

的轉移」（溫約翰著，《權能佈道》）。

2 .希 伯 特 （Paul Hiebert ) ，宣敎學院  

敎 授 。希伯特在 8 2 年一篇文章提到的「忽略 

中層的譲誤」 （'The F l a 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M issiology, An In te rna tiona l R e

v iew  X  , no. 1, 1982, pp. 35 〜 47 ) '常見 

於溫約翰的作品。所謂中層者，是聖靈與種 

種邪靈運作的區域，也是存於這個世界的； 

上層是宗敎所關心的信心、神 績 ，和他世等 

問題所指，下層是科學家關心的感官知識和 

經驗世 界 ，我們卻經常忽略了中層的真實； 

結果到落後地匿的宣敎士無能應付當地的靈 

性 問 題 ，而大城市基督徒亦日感與真實的屬 

靈世界分割出來。因此溫約翰要努力學習與 

中 層 的 屬 靈 能 力 接 觸 ，表 之 於 r 權能醫  

洽 」，和 「權能佈道」 （溫約翰著，《權能佈 

道》）。

3 .狄 彼 得 （Allan Tippet ) 。使溫約翰

決心接觸靈界力量的，是宣敎學院另一位講 

師狄彼得。狄彼得多年在所羅門羣島作宣敎 

士 ，眼見當地種種邪靈的工作而無能為力， 

終 於 悟 出 必 須 要 憑 信 心 作 「權 能 接 觸 」

( P o w e r  Encounter j*。溫約翰認為基督徒  

要本於福音的大能，與世上種種黑暗勢力宣 

戰 ，並且要得勝，神醫就是這種信念的結果 

( 溫約输著，《權能醫治》）。 .

4 .柯 瑞 福 ( Charles Kraft ) 與馬蓋文  

( D o n a l d  M c G a r v a n  ) 對溫約翰的影響都是

董 要 的 ，二人均是宣敎學院的人；按溫約翰 

自己的見證，前 者 「敢發我把世界觀的原則 

應 用 在 溝 通 的 過 程 ，和 我 的 神 學 」，後者

「把一種厲害的實用主義放在我的心中；與 

他接觸後，我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再滿足於現 

在的敎會生活了」（W i m b e r ,  ‘Zip to 3000 in 

Five Years', p. 29 ) 。

5.魏格 納（C. Peter W a g n e r  ) > 是宣敎 

學院第二任院長（第一任是馬蓋文）。魏格 

納原在玻利維亞作宣敎士，一直反對五旬節 

派的靈恩運動。按他自己的說法，那時作宣 

敎士亦沒有什麼果效。但本性務實的魏格納 

卻 發 現 ，靈恩派敎會的増長驚人，從本世紀 

初到世紀末，靈恩派信徒已占了整個基督敎 

( 包括天主敎和東正敎）17.5% ，凡看重聖 

靈 恩 賜 （Gifts of the Spirit )*的 敎 會 ，莫不 

携得水液不通。現在他下了決定，「為了迎 

接現今和將來的挑戰，我要使用任何可用的 

資 源 」 （W a g n e r ,  'Signs a nd Wonders: 

W h a t  Difference D o  T h e y  M a k e  ?, , pp. 

20f. ) 。他 認為 人不相信神能透過他行神  

績 ，除了他的世界觀是過時之外，最主要是 

人缺乏信心，因此亦不能完成基督的大使命 

( 同 上 ，pp. 21, 23 ) 。

溫約翰與魏格納相遇之始，二人都不是 

靈 恩 派 ，但溫約翰沮喪的牧會經驗，加上魏 

格納從務實的角度看敎會增長，二人相遇就 

産生連串化學作用，終於使二人成為第三波 

靈恩運動的領導者。

思想

溫約翰的基本思想可簡述於後：

1.世 界 觀 。現代人之所以不能相信神  

m ，進而反對有這可能，全因為信徒世俗化 

的頭腦假設人是活在密封的世界內，神不能 

介 入 ：在這世界內，人只能靠經驗和推理去 

尋 找真 理 ，靠因果律來判別真理，結果現代 

人連自己存在有什麼意義，都不能提供一個 

解 釋 （溫約翰著，《權能佈道》) 。溫約翰認 

為當務之急，是讓信徒經歷世界觀的轉移， 

進而親身經歴屬靈世界的真實，好能有效地 

回應現代人對靈界的問題。

2 .天 國觀 。天國就是神的國，是已經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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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 第 一 次 降 臨 而 來 到 地 上 。國度  

( basile ia ) 包 括 了 王 、'臣 民 和 統 治 ；臣民 

的生活要與王的要求配合，包 括 ：a.宣講天 

國的福音，和 b .證明王的統洽，如醫病、趕 

鬼 、使 死 人 復 活 （溫 約 翰 著 ，《權 能 佈  

道》）。

3.聖靈 觀。像其他靈恩派人士一樣，溫 

約 翰 只 重 視 聖 靈 的 功 用 ，對 聖 靈 論  

( p neum at o l o g y  ) 本身的研究卻不重視 ° 但 

我們仍可本於他幾本書歸納出他對聖靈的認 

識 ：a .重視聖靈的同在與彰顧，卻不如第  

一 、二波看說方言為聖靈充滿的標記；b .正 

視 靈 界 的 爭 戰 ，個 人 與 聖 靈 的 接 觸 （稱作 

「權能接觸」），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與邪 

靈 爭 戰 ，因此趕鬼成了第三波頗董要的事  

工 ，特別是東南亞的跟隨者；C.追求聖靈恩 

賜 ，主要為敎導、肿 醫與 趕鬼 （見 M in is try  

Tra in ing  M a n ua l) ； d .裝 備 信 徒 ，溫約翰 

與其他領導者，真心相信「信徒皆祭司」的 

改敎信倏，他們一方面不重視傳統敎會的敎 

制與權力架構，另一方面強調每位信徒都是 

主的精兵。溫約翰在各處開研習班，均帶一 

些受過訓練的年輕助手與他同行，當場為人 

按手治病及趕鬼（W i m b e r ,  Tutting T h e o r y  

into Practice', pp. 137 〜 9 ) 。

自 1 9 9 0年 初 ，溫約翰帶領的葡萄園敎會 

已超過五千人聚會，另有二百五十閩以上的 

敎會參與「葡萄園敎會協會」 （Association 

of Vineyard C h urches ) °

另 參 ：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 第 三 波 靈 恩 運 動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the Third W a v e  

of ) °

參考書目

E. Gibbs, ‘My Friend John Wimber in Signs 
and Wonders Today, C. Peter Wagner ed. (1987); 

T. Stafford, ‘Testing the Wine from John Wimber s 

Vineyard', Christianity Today (Aug. 1986), pp. 17

〜22 ；溫約翰、施凯文合著 ' 《權能醫治》’黄莉莉 

譯 ’以琳，21995 (J. Wimber &  K. Spinger, Power 
H ealing , 1987)；同上’《權能佈道》'鄭玉惠、林勝 

文譯’以琳’ 1993 (idem, with K. Spinger, Power 
Evangelism, 1986); idem, 'The Words and Works 
of Jesus, Is the Message the Same or Difference ? ’ 

in First Fruit, M a y  ~  June (1986), p. 6.

揚牧谷

Wingren, Gustav 溫 格 爾 （1910 年

生 ） 溫格爾接續虞格仁 （N y g r e n  T 作瑞 

典倫德大學（L u n d  ) 的系統神學敎授’而他 

的 作 品 ，與虞格仁和奥連 （A u l 6 n  )•是有對 

話 的 。這三個瑞典神學家之中，溫格爾可算 

是最少為人知，原因可能是他的作品比其他 

二人沒有那麼多戲劇性衝突的地方，而總是 

那麼小心謹慎。

他的作品有一特性，就是努力把創造論 

和救瞻論聯在一起解釋，這正是傳統更正敎 

認為十分艱難，而未能做到的地方。他強調 

創造論與道德律是基督敎神學的起點，其目 

的正是要糾正虞格仁把一切都集中在「聖 

愛 」 （agape ) ，和 巴 特 （Barth )*那種基督 

中心論，以及消除巴特對單獨討論創造論所 

生的反感。這樣一 來 ，他就能在福音之外， 

使 人 更 正 視 人 的 實 況 及 問 題 。在基督論  

( Christology )*，溫格爾引用很多虞格仁及 

愛 任 紐 （Irenaeus )*的 神 學 ，但他十分重視 

耶穌的人性，視之為救恩的媒介，而其目的 

正是要強調人行動的重要。

參考書目

The Christian's Calling (Edinburgh, 1958)； 

Theology in Conflict (Edinburgh, 1958)； Man and 
Incarnation (Edinburgh, 1959)； Creation and Law 
(Edinburgh, 1961); Gospel and Church (Edin

burgh, 1964).

B. Erling, ‘Swedish Theology from Nygren to 

Wingren, Religion in Life 30 (1960 〜 1), pp.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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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 P. Schilling, C ontem porary C ontinenta l 
Theologians (London, 1966), pp. 161 〜82.

J.B.We.

Wisdom , Gift o f 智 慈 的 恩 賜 參聖靈

的恩賜（Gifts of the Spirit ) 。

Wisdom in Early Christology 早 期 基

督 論 之 智 慧 新約有好幾處地方所論之基  

督 ，都反映出舊約和兩約間之智慧的影子， 

雖然二者之間的相似點不應過分強調。在猶 

太人的智慧文學裡，從不少地方都見到，智 

慧一概念是給 r 擬人化」了 ，但我們不應視 

之 為 r 神 」，它們不過是一種文學手法而已 

( 比 較 聖 經 作 者 把 主 之 「名 字 」、 「榮 

耀 」、 r 能 力 」，或 「膀 臂 」擬 人 化 ）。基 

督敎敎義所說的基督之先存性，不是單單採 

用了猶太人所謂神聖的智慧；我們完全沒證 

據 顯 示 ，新約敎會看耶穌（或耶穌看自己） 

是智慧成了肉身，像舊約有時以先知方式來 

描述神那樣。

新 約 的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很少用  

「智 慧 」來描述神，甚至少引用舊約智慧的 

經 文 ，不過這些概念倒不是完全不存在的， 

即如基督字宙性的角色，就是用舊約智慧那 

種創新的角色來描寫。像約一 1 ~  1 8 〔作者 

刻 意 選 用 「道 」 （L o g o s  ), — 詞 ，不 用 「智 

慧 」〕；林前八 5 ~  6 ;西一 15 ~  17 , 及來 

一 1 ~  3 ，均 與 廣 三 19 ~  2 0 和 八 22 ~  32 

有點 相 似；在 廣 言 ，作者說神是以智慧為媒 

介 ，來創造及維持這個世界。保羅在林前一 

2 4 說 ，基 督 是 r 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而 

在保羅神學內，基督正是神的能力和智慧， 

顯於神的創造和預備，它們在基督之內清楚 

完備地表達出來。新約某些經文把基督與智 

慧聯繁起來，其重點皆在強調創造與救 *的  

關係而已。

敎 父 （Patristic f 的基督論倒非常重視

智慧一概念，特別是康 A  22 ~ 3 2 的智慧經 

文 ，其受重視程度比它在新約為重。有些作 

者 把 智 慧 與 聖 靈 等 同 ( 如 ：愛 任 紐 ，Ire- 

naeus*, Aga inst H e res ies IV.xx.3 ) , 但這 

不 足 作 一 般 敎 父 的 代 表 。郁道士游斯丁  

( Justin Martyr*, D ia logue w ith Trypho  

61, 129 ) 引讓八作論據，指出道就是神聖的 

智 慧 ，與父旣有分別，又不能分離。雅典那 

哥 拉 （Athenagoras, Em bassy 10 ) 和特土  

良 （Tertullian*, A ga inst P raxeas 7 ) , 貝U 

引用廣 A 來說明洛格斯兩個階段的歷史：第 

一階段是 ，從互古道已遍存於神的思想內； 

另一階段是為了創造，道被差遣出去。到了 

亞 流 （Arianism )*爭辯時期，那些認為舊約 

智慧經文是直接論及基督的論點已為人接  

受 ，故此在簌 A  2 2 及下的七十士譯本，用 

「受 造 」、「建 立 」、「造 」及 「生 」來論 

到 智 慧 ，就成了爭論的焦點。亞流即引用這 

段 經 文 作為 證明 。然而像較早期的作者一  

樣 ’亞流及他的反對者，似乎都誤解了這段 

及其他智慧經文的重點：作者只是詩意地描 

述 神 一 種 屬 性 ，卻不是實際地描寫神的位  

格 。

參考書目

J. D. G. Dunn, C h risto lo g y in  the M aking 
(London, 1980); S. Kim, The O rig in  o f P au l's Gos
p e l (Tubingen, 1981; Grand Rapids, MI, 1982); T. 
E. Pollard, Johannine C h risto lo g y and the E arly 
C hurch (Cambridge, 1970); M. Simonetti, ‘Sull’in- 
terpretazione patristica di Proverbi 8, 22,, S tu d i su l- 
I'a ria n e sim o (Rome, 1965).

M . D .

Wisl?iff, Carl Fredrik 魏 司 洛 夫 （1908

年 生 ） 魏 司 浴 夫 生 於 挪 威 的 德 拉 門  

( D r a m m e n  ) ，於 1 M 1 年畢業於奥斯陸的 

自由神學院。1 9 5 8年 ，他為自己的博士論文 

辯 護 ，論文題目是《聖餐的恩賜：路德與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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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聖餐獻祭的爭辯》 ( N attve rd  og Messe, 

E T  : The G ift o f Communion: Luther's  

Controversy w ith Rome on Eucha ristic  

Sacrifice, Minneapolis , M N ,  1964 ) 。他於 

1 9 3 2年 受 按 立 ，1 9 4 0年成為自由神學院實  

用神學系的系主任，1 9 6 1年起則任敎會歷史 

敎 授 。

魏司洛夫可算是北歐最重要的福音派神 

學 家 代 表 。他 是 一 個 堅 定 的 信 義 宗  

( Lutheran f 信 徒 ，曾與不同宗派的福音派 

信徒共事，像一起把聖經譯成挪威文等。他 

堅守全部聖經 ( Scripture )*的啟示及權柄， 

成為他與同工之間一個摩擦點；而他神學的 

特色之一 ，乃是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b y  

Faith* ) °

魏 司 洛 夫 論 普 世 基 督 敎 會 協 進 會  

( W C C  ) 的文章 （1952 ) ，為挪威信徒定出 

標 準 ，去批評協會採取的神學相對主義〔當國 

際 宣 敎 協 會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 與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合併之後， 

挪威宣敎協會使退出國際宣敎協會，時為 

1 9 6 1年〕。魏司洛夫亦非常強調信徒皆祭司  

(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 的 道 理 ，力 

主挪威敎會要給信徒充足的空間和自由，去 

組織會社。

魏 司 洛 夫 身 為 挪 威 福 音 派 學 生 運 動  

( N o r w e g i a n  Evangelical Student 

M o v e m e n t  ) ，和 國 際 福 音 派 學 生 團 契  

(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 領 袖 多 年 ；他寫了超過三十本  

書 ，最 著 名 的 是 一 敎 義學 （D o g m a t i c  )*作 

品 ：《我知所信的是誰》（Jeg  ve t p i hvem  

je g  tror, E T  : I Know  on Whom I B elieve, 

Minneapolis, M N ,  1946 ) , 已譯成十三種文 

字 。

N.Y.

Wittgenstein, Ludwig Josef Johann 

維根斯坦 （1889 ~  1951 ) 維根斯坦在

語 言 、意義及邏輯必須性等問題上，曾沿著 

兩條很不同的哲學進路探索。他是個很具創 

意的思想家，其影響力不僅限於哲學，間接 

上亦延伸到神學、解 釋 學 （參釋經學，Her- 

meneutics* ) ，和 社 會 科 學 的 方 法 論 等 範  

圍 。他深受維也納的學術與文化氣候所影  

響 ，那也是他的出生地；但 在 1 9 0 8年他移居 

英 國 ，修讀工程學。1 9 3 0年起在劍橋敎授哲 

學 ，差不多以此終其餘生。他對基礎的問題 

熱切地追求，使他由工程轉到數學，由數學 

轉到邏輯學，又從邏輯學轉到邏輯哲學，最 

後 一 科 是 跟 隨 羅 素 （B. Russell, 1872 ~  

1970 ) 學習的。他早期的思想（大約 是 1913 

〜 2 9 年 ）關注的問題，是邏輯的必需性、語 

言的限制、命題的性質等。但在他後期的思 

想 （特別是 1 9 3 3年 之 後），他發現語言的基 

礎 ，根本不是在抽象的邏輯，乃在不同形式 

之下人生不斷前進的實況內。

維 根 斯 坦 早 期 的 思 想 ，記錄 在 《筆記》 

( Notebooks ) 及 簡 練 的 《邏 輯 哲 學 》 

( Tractatus Logico — P h ilo soph icus) ° 

後一書的開頭是分辨事物（t h i n g s，或稱作 

邏輯主體）與 事 實 （facts，或稱作給決定的 

事 件 ）。一個名字可以是指事物；但一個命 

題則是指事件的狀況。一個基礎命題內的邏 

輯 元 素 的 組 合 ，與一組構成事實的事物組  

合 ，在結構上是互相呼應的。維根斯坦引用 

巴黎法庭上一案件的審訊過程作例，當中有 

人利用玩偶與其他模型來佈置不同的場景， 

為要說明一宗汽車意外之所謂真實現場。維 

根斯坦說：「在一個命題內，人只是把一個 

所 謂 的 世 界 作 試 驗 般 佈 置 起 來 。」

( Notebooks, p. 7 ) 「一個命題只是我們想 

像 中 的 真 體 代 模 」 （Tractatus, 4.01 ) ： 

「思想則是一個有意義的命題」 （4 ) 。因 

此 ，假如我們能在同一邏輯系統內，B 集所 

有申 明事 實 的 命 題 ，就能完全描述整個世  

界 ，指出一切確定的思想，也因此能達到語 

言的極限。他在《邏輯哲學》的最後命題是： 

「凡 我 們 不 能 題 說 的 ，均 應 對 之 碱 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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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維 根 斯 坦 不 像 羅 素 與 艾 雅 （A. J. 

Ayer, 1910 ~  89 ) ，沒有把這一點變作實證 

論 （Positivism ) *的 敎 義 。不 能 「提 說 」 

的 ，的確也可能是非常董要的。

自 1 9 2 9年 起 ，維根斯坦愈來愈警覺到一 

種 所 謂 「澄清透明」的述事句子，只是邏輯 

家在敎室「構想出來的概念」；要革除這思 

想 ，我 們 「非 得 把 整 個 研 究 翻 轉 過 來 不  

可 」 （Philosophica l Investigations, sec. 

108 ) 。作為一個邏輯學者，他曾說，「必是 

這 樣 …•-」 ；但 假 如 我 們 真 的 「視 而 見 」 

( 6 6 )  > 就會 發 覺，語言的使用是非常多元 

化 的 ，毎一種方法，都是為了一種真實又特 

別的情況而應用。「說一種語言本身就是一 

種 活動 ，或是生命的一種形式」 （23 ) 。

維 根 斯 坦 用 「語 言 遊 戲 」 （language- 

g a m e  ) 一詞來使人注意幾個思想重點：意義 

常常是視乎人怎樣用那種言語，雖不能說永 

遠都是如此；意義是由語言的整體而來，以 

及 r 與言語不能分割的行動」而 來 （7 ) ;什 

麼時候生命的情況改變了，意義亦會改變， 

而且使語言具有某種特別文法的，正是生命 

的情況。要完全明白維根斯坦這種豊富又有 

效地處理言語的方法，就一定要了解他怎樣 

處理實況。這些都與言語的使用有關，對哲 

學有深切的關係；但同樣地，此等問題亦發 

生在神學及解釋學上：理 解 、意 義 、目的、 

相 信 、思 想 、恐 懼 、期 待 、愛惜等問題。舉 

例 ，相 信 的 「文 法 」就不能與講者自己在生 

命中的情況分別出來。維根斯坦把這方法發 

揮 ，仔細地研究相似的作法  > 及共同使用語 

言 之 行 為 ，其 結 果 遠 比 所 謂 「私 下 」語言 

( private' language ) 董 要 。維根斯坦為日 

後的語言研究立下許多根基，其中不少是我 

們現今已視為理所當然的，就 如 「語言活動 

理 論 j ( speech-act theory ) ；他的研究並  

且使我們再度重視羣體、脈 絡 ，和傳統在解 

釋學及社會科學的意義。

另 參 ：邏輯實證論 （Logical Positivism ) ;

宗敎語言 ( Religious L a n g u a g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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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 m a n女 人 參  人 類 學

( Anthro p o l o g y  ) ；婦 解 神 學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

Woman in Ancient Time 古 代 婦 女 地

位 參舊約的婦女地位（W o m a n  in the Ol d 

Testament, Status of ) °

Woman in the New Testament, Status 

o f 新 約 的 婦 女 地 位 耶穌挑選的十二個

門徒中雖然役有女人在內，女性在初期新約 

敎會卻得到與男性同樣的機會，可以參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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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工 作 ，得到同等的接納與承認，可以參加 

公共崇拜；耶穌最親密的友伴中便有幾個是 

女 性 。這樣的一個羣體，活在第一世紀地中 

海的文化環境，承繼著晚期猶太敎那種男性 

中心的傳統，無論從什麼標準來說都是很具 

革命性的。只是敎會漸漸長大，人數不斷増 

多 ，他們亦需要某種組織與制度來運作，女 

人在管理階層和領導工作上才漸處於次要地 

位 ；就算這樣，女性在這羣體內仍然獲得接 

納與肯定。

要明白女人在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地  

位 ，我們必須對當地文化背景有些了解。

第一世紀女人^5地位

這要分開兩方面來說：首先是希騰社會，然 

後是猶太社會。

希膜人對女人的態度差別很大。雅典的 

女人雖然亦可以參與社會活動，但一般說  

來 ，女人的地位不高，因為當時只有高級妓 

女才受敎育；但斯巴達的多里安（Dorian ) 

女人則與男人享受同樣的社會地位。有學者 

認 為 ，「常規是這樣的，愈接近西方，女人 

的 自 由 也 愈 大 」 （A. Qep ke, TDNT, I. p. 

777 ) 。至於新約時代的希膽社會，女人的地 

位與古代近東的頗相似，她們在社會有一定 

的活動空間與地位 ，也可以參與廟堂的祭  

儀 ，只因為她們亦參與廟妓的工作，受歧視 

或嘲弄的情況就不能避免。

至於猶太社會內，晚期猶太敎是相當輕 

視女性的。從主前三世紀開始，女人在會堂 

就與男人分開來坐；到主後七十年聖殿被毁 

後 ，公眾場合內女人不能與男人相混的習慣 

反加強了（ P. K. Jewett, Man as M a le  and  

Fem ale: A S tudy in S exua l Re la tionsh ip  

from a Theo log ica l Po in t of View, 1975, 

pp. 90f.) 。會堂中任何男人均可以起來讀律 

法或先知的經文，女人則要絕對保持滅黙：

「女 人 為 了 尊 重 會 眾 ，不 能 誦 讀 律 法 書 」

( M eg illa h  23a ) °

拉比通常把女人與奴練及小孩同列，故

猶 太 家 庭 不會 叫 她 們 為飯 謝恩 （Berakoth  

3-3, 7,2 ) ；拉 比 以 利 沙 （R a bb i  Eliezer b e n  

H y r k a n o s  ) 甚 至 說 ，凡把律法敎導他女兒  

的 ，就是向她灌輸愚昧 （Sotah 3.4 ) 。與女 

人交談是不智的（Erub. 53b ; Aboth 1.5 ) ， 

他們在街上亦不會與女人打招呼。更極端的 

是 ：「寧可把律法燒掉，也不要把它交給女 

人 」 （ T. S. Sotah 10a, 8 ) 。但以色列拉比 

輕 視 女 性 ，莫 甚 於拉 比猶 大 （R a b b i  Ju d a h  

b e n  E l a i，約 主 後 1 5 0年 的 人 ） ：「我們要 

一天三次稱頌神；讚 美 祂 ，因為祂沒有把我 

造成一個異敎徒！讚 美 祂 ，因為祂沒有把我 

造成一個女人！讚 美 祂 ，因為祂沒有把我造 

成一個文盲！」 （ Tosefta Ber. 7.18 ；另參 

T. J. B e r 13b ) °

我們要在這背景下來看新約時代女人在 

敎會的地位。

不尋常的公平原脚

敎會羣體看男人與女人是同等的，可以反映 

在加拉太書三 2 7 、2 8 的 宣 告 上 ：r 你們受 

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 

人 、希 騰 人 ，自主的、為 奴 的 ，或 男或 女 ，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現代 

學者都承認，這段經文是早期信徒受洗加入 

敎會時宣讀的公式語，是一種新身分和地位 

的宣 告，不分男或女，都在基督耶穌內成為 

一 體 （參 R. Y. K. Fung, The E p is tle  to the 

Galatians, N ICNT, 1988, pp. 172 ~  6 ) 。無 

論人成長的背景是怎樣大男人主義，他要跟 

隨 基 督 ，加入敎會，就一定不能本於性別来 

定人的慣值。不 錯 ，敎會不能改變社會性別 

歧視的習慣，她卻有責任作見證，以公平原 

則顯示人的行為和彼此間的關係，是以基督 

為依歸，不是以性別來定高下。

福昔書中女人的地位

福音書並沒有特別挑出性別問題來討論，但 

從耶穌的言行，我們看到一幅美麗和諧的圖 

畫 。耶穌基督從沒有像拉比（當時的宗敎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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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 ）那 樣 ，在公眾場合刻意迴避女人，祂自 

然地與她們交往，接納她們如同接納男性門 

徒 一 樣 。不 錯 ，祂沒挑選女人做十二門徒， 

後來七十個門徒中也很可能清一色是男性； 

但我們不應用二十世紀的性別情意結來看這 

些 事 。耶解挑選門徒，是要在公眾地方及進 

入別人的家來傳福音；祂若在當時社會差派 

女人做這樣的工作，效果很可能適得其反。 

但好些事件顧出祂對男女平等觀念的實踐， 

是連門徒都覺得驚奇的，就如約翰便奇怪耶 

穌那樣自然地接觸撒瑪利亞的婦人（約四 

9 、27 ) ；且讓我們分條解釋女人在耶穌言  

行所占的地位。

1.女人能否作門徒呢？耶穌對馬大和馬 

利亞的談話很具敢發性（路 十 38 ~  42 ) 。 

馬大忙於厨務，招待耶穌，這是很典型的女 

性 工 作 ；馬利亞卻專心在耶穌腳前聽道，亦 

是典型猶太男性的權利。馬大看不過，就向 

耶 穌投訴，耶穌卻肯定馬利亞的選擇，敢且 

要馬大反省她努力的目標是不是最好的。耶 

穌這段話其實是肯定了一個爭辯甚久的問  

題 ：女人能否成為全時間、全職的門徒，耶 

餘對馬大的提醒就表示是可以的。

2.女人的生活及工作是否屬較低層次  

的 ？不 是 。耶穌常用婦女的生活及工作來作 

請道的素材，如女人與麵酵（太十三33 ：路 

十 三 2 0 及 下 ）、失 錢 的 比 喻 （路 十 五 8 及 

下 ），和女人推磨（太二十四4 0及 下 ；路十 

七 35 ) 。在前兩個比喻，女人代表父神的工 

作 ；在 後 兩 個 比 喻 ，女人的工作與男人一  

樣 ，他們在神的救恩中所占的地位相同；這 

是拉比絕不會說的。再 者 ，耶穌以羅得的妻 

子 （路十七 32 ；參創十九26 ) ，和十個童女 

的 比 喻 （太二十 五 1 ~  3 ) 來警告男人和女 

人 ，指出委身、傲醒和信心的重要。耶穌不 

止愛用女人的生活和工作作講道素材，更不 

理會猶太人的規矩，公開與女人談道，把真 

理 敎 導 她 們 （路 十 3 8 〜 42 ; 約 四 7 〜

27 ) 。

3.耶穌眼中的婦女可有高低地位之分？

沒 有 。耶穌固然醫治彼得的岳母（太 八 U 及 

下 ；可一 2 9 及 下 ；路 四 3 8及 下 ），祂更接 

納被社會輕視的、被棄的和不潔的，包括因 

血漏而花盡所有，又因不潔而與羣眾隔絕的 

女 人 （太 九 1 8 〜 26 ; 可 五 21 ~  43 ; 路A  

40 ~  56 ) ；使拿因城寡婦之子復活（路七 

1 1 - 1 7 ) ：因馬大和馬利亞的緣故使拉撒路 

復 活 （約十一 1 ~  44 ) 。但最出名的要算她 

與抹大拉的馬利亞的關係，曾為她趕出七個 

鬼 ，而她則成為耶穌最忠心的跟隨者之一  

( 可十五 40 ) 。按路加的記載，抹大拉的馬 

利 亞 、苦撒的妻子約亞拿，並蘇撒拿一些其 

他 婦 女 ，都是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 

(路 八 1 〜 3 ) ，扭轉了傳統由男人供給生 

活所需的觀念。

4.耶穌是單方面提升婦女的地位嗎？不 

是 的 ，耶穌 的 言 論 清 楚 指 出 ，使女人凸顯  

的 ，不 是 她 們 的 性 別 ，而是她們與神的關  

係 。當門徒告訴祂說祂的母親及兄弟來了，

/ 祂回 答 說 ：「看 哪 ！我的母 親，我的弟兄。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 

了 。」 （可 三 3 4 及 下 ；另參路十一  2 1 及 

下 , 二十三2 8及 下 ）

耶穌石破天驚的宣告說，彼女與税吏要 

比當時宗敎領袖更早進入神的國，原因自然 

與性別無關，甚至與她們卑下的身分無關， 

只因為她們聽了施洗約翰所傳的道便悔改， 

這是關鍵（太二十一 31 ) 。耶穌把妓女與税 

吏 圏 在 一 起 ，表明墮落的身分包括了男與  

女 ，而祂來正是尋找 g 救這樣的人，連這樣 

的人也可以進神的國，這就真是福音了。

保羅書信中女人的地位

儘管保羅因禁止女人講道而遭受現代人非  

議 ，我們卻不應忽略他說此話的地匿及文化 

因 素 ，更不應不提的，是他論到女人地位時 

那近乎反動的言詞。首 先 ，他在弗五 2 5說 ， 

男人要愛他的妻子，像基督愛敎會一樣，沒 

有拉比會這樣說的。此 外 ，他在羅馬書提名 

問女人的安（羅十六 6 、1 2、15 ) ，竟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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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之 多 ，而羅馬書很可能是由一個女執事非 

比帶去的（羅 十 六 1 及 下 ）。還 有 ，一個拉 

比不會在婦女聚會請道，保羅在牌立比就如 

此 行 （徒 十 六 13 ) 。那敎會很可能是在女信 

徒 呂 底 亞 的 家 中 開 始 的 （徒 十 六 15 ~  

4 0 ) ，婦女在這敎會遺很突出（脚 四 2 ) ， 

保羅全無責備之意，還語多嘉獎。帖撒羅尼 

週 和 庇 哩 亞 二 敎 會 亦 如 此 （徒 十 七 4 、 

12 ) 。

但有幾個保羅書信引起的問題仍是要處 

理 的 。

1.保羅在好幾處地方都說女人要服在男 

人 之 下 （林前十一 2 〜 1 6 ，十 四 3 4 及 下 ； 

提前二 11 ~  15 ；多二 4 ) ，這是否與男女平 

等的原則有衝突？論到所謂女人要服在男人 

之下的林前十一  2 ~  1 6 ，是不能斷章取義  

的 ；那段經文的要詞是 k e p h a l e，它的原意 

是 「源 頭 」 （P, K. Jewett, M a n  a s  M a l e  

a n d  F e m a l e  : A  S t u d y  in S e x u a l  R e 

lationship from a  Theological Point of 

View, 1975, p. 967 ) ，就如河的源頭，源頭 

與由之而出的支流未必是指順服不順服的問 

題 ，只是指二者的相屬關係。再 者 ，我們若 

讀全段經文，就更明白源頭之意，保羅是以 

基督為人的源頭為基礎，從而說到女人是由 

男人而出，其要點是創造論，不是人論。是 

在 這 意 義 之 下 ，保 羅 在 7 節 說 ：r 因為他 

( 男 人 ）是神的形像和榮耀；但女人是男人 

的榮耀」，這種類比法不容我們解釋成男尊 

女 卑 ，故保羅跟著說：r 然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因為女人原 

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萬 

有都是出乎神。」（林前十一 11 ~  12 )

2.保 羅 禁 止 女 人 請 道 （提前二  11 ~  

15 ) ，甚至在歌會中連發問也不可（林前十 

四 33b ~  35 ) ，又怎樣解釋呢？這是我們不 

應為保羅文過飾非的一個地方，不是說保羅 

是不是請錯了的問題，而是要承認保羅的確 

是這樣說。因此剩下來的，只是問保羅為什 

麼要這樣說，然後我們知道他這命令能否跨

越時間、空間而施諸四海。

先是關於保羅不許女人講道的問題。保 

羅從創造的次序（男人先於女人被造，提前 

二 3 ) ，和猶太人的傳統，來否定女人可敎  

導 男人 。前者是保羅的神學前設，後者是他 

的 文 化 環 境 ；儘管現代人可能覺得難於接  

受 ，保羅在他的神學框框內卻是前後一致  

的 ，這是為什麼他會在林前十一 1 6說 ，「若 

有人想要辯驳，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

至於猶太人的傳統，女人在這傳統的地 

位是十分低落的，包括他們所生活的希騰社 

會 在 內 （參本文第一大段）。對第一世紀的 

猶太人來說，男人到會堂是去學習，女人最 

多只是去旁聽；她們要坐在一處被間隔起來 

的地方 ，不能被男人看到，不然就會令他們 

分 心 。收集拉比智言的《敎父語錄》記 載 ， 

其中一條是：r 讓你家的大門敞開，好讓貧 

窮人能進來；還 有 ，不要常跟女人談話」， 

此 「女 人 」是指自己的太太，別的女人就更 

不 用 說 。為什麼呢？「常跟女人談話的，難 

免陷於罪惡中，他就會遠離律法，他的結局 

就是下到陰間」。那麼女人分內之事又是什 

麼 呢 ？ r 就 是 送 她 的 孩 子 去 會 堂 ，料理家  

務 ，又使她的丈夫有空去上學」。

這是敎會建立的社會背景。遺有一個較 

大的文化背景不應忽略，就是希膜社會中女 

人 的宗 敎 地 位 ，除了本文第一大段描寫之  

外 ，提摩太工作的以弗所城有一間戴安娜  

廟 ，裡面的廟妓無數，她們有一個特別的名 

稱 ，叫 做 r 蜜 蜂 」 （Melis s a e ) ，作的也是 

迎送生涯。

女人信了主，加入敎會，突然發現一切 

都改觀了；她可以發言，可以不必坐在被隔 

離的位置，甚至還可以帶領聚會；我們不難 

想像有些好說話的女人，只是為了說話而說 

話 ，甚至沒有值得說的也大說一頓，她們是 

濫用了新獲得的自由，這些情況均可以從稍 

後發展出來的諾斯底 （Gnostic )•基督徒羣  

體推想出來（參 下 ）。在這情況下，保羅禁 

止女人講道，就有很現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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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言 之 ，把保羅禁止女人講道的命令看 

成是地區、文化的命令，應比視之為普世的 

原則更為合理。這就如保羅因著哥林多敎會 

有亂倫的情況出現，他要敎會把這些人趕出 

敎 會 ，我們不能因此便說保羅贊成把女人趕 

出敎會一樣。

至於保羅要女人在聚會中沈靜學道的問 

題 （提前二 1 1 ) ，就更不應不看上文下理。 

在 第 9 節保 羅 說 ：r 又願女人廉恥、自守， 

以 正 派 衣 裳 為 妝 飾 ，不 以 編 髮 、黃 金 、珍 

珠 ，和貴重的衣裳為妝飾」，然後才說要女 

人 沉 靜 學 道 ，二者明顧是在比較之下來說  

的 ，即警告以弗所的女人不要習染希膽社會 

這種浮誇作風，反倒要沈靜學道，不以外表 

來孩耀於人，乃要操練內心的靈性生命，這 

種警告是十分有道理的。

原 來 按 羅 馬 史 家 皮 里 紐 （Pliny ) 的記 

載 ，希騰有錢女人的奢華已到了令人吃驚的 

地 步 。有 一 個 叫 羅 里 拉 （Lollia ) 的 女 人 ， 

她在婚紗上綴上的黃金和珍珠，以現在的幣 

值來計算竟達七十萬港幣，震驚羅馬的上流 

社 會 ；保羅禁止女信徒習染此風，反要多多 

充實自己，不是十分合宜的嗎？

我們不能從提前二 1 2來歸納出保羅不許 

女人在聚會中作聲，也是十分明顯的，因為 

敎會中有好些女信徒領袖，她們建立敎會， 

帶領敎會 ，又負責敎會許多正常的工作；呂 

底 亞 、百基拉都是這樣的女人，保羅不單沒 

禁止她 們，還語多嘉許，因此我們不能說保 

羅禁止女人在聚會中作聲。

3.在婚姻關係上，保羅是否要女人毫無 

保留地屈服在男人之下？假如單看弗五 2 2 ， 

保羅好像是贊成一種全無轉圖餘地的屈服主 

義 ；然而我們若把保羅在其他地方論到同一 

題目的經文放在一起讀，就看到一幅較全面 

的圖晝。

保羅在以弗所書論到 r 作妻子的，當順 

服自己的丈夫」 （弗五 22 ) 之 前 ，是先說到 

「當 存 敬 畏 基 督 的 心 ，彼 此 順 服 」 （弗五 

21 ) ，是在這條件下，他才說女人要順服男

人 。再 者 ，丈夫要得妻子順服，可不是白白 

的 、無 條件的，條件還是極高的呢！首 先 ，

「丈 夫 也 當 照樣 愛 妻 子 ，如同愛自己的身  

子 」 （弗 五 28 ；另參太二十二  29 ；可十二 

3 1 ) ;這愛是一種怎樣的愛？那是基督的愛 

( 弗五 2 5 、32 ) ； r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 

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敎會，為敎會捨己」

(比較西三19 ) 。

換句話說，保羅所謂的女人要服在男人 

之下一說法，必須就基督是我們的源頭，也 

是我們的主的亮光之下來解釋，男與女包括 

在 內 ，而整個創造論的角度（男人先於女人 

被 造 ），就 為 基 督 論 所 平 衡 ，男人要愛女  

人 ，像基督愛敎會，為敎會捨己。假如我們 

從基督論的角度來解釋男女的關係，丈夫不 

僅要藉捨己來帶領妻子，基督行使主權的方 

式 ，也要成為男人行使權柄的標準；這是一 

種怎樣的權柄呢？基 督 是 「取 」奴僕的形像 

(徘二  7 ; 可 十 45 ) ，這也是丈夫要取的形 

像 。只有當男人甘願捨去一切極權主義，他 

才能作女人的頭，因此保羅說：r 妻子沒有 

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沒 

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林前 

七 4 ) 。在這種彼此順服的關係下，男女才 

能經驗到夫妻關係的深意，因為只有在這種 

關 係 下 ，雙方才會經驗到為對方徹底捨己的 

愛 。

敎會後来的發展

可分具異端傾向的諾斯底主義和主流敎會兩 

方 面 。

婦女亭取平等地位的努力，在一世紀末 

開始便從諾斯底主義找到理據。像其他古代 

以大地為母及神秘主義一樣，諾斯底思想對 

女性的神秘是相當好奇的，而保羅又是力加 

反 對 的 。譬如保羅認為男女有別 （林 前 七 1 

~  5 ，十一 2 ~  16 ) ，他們卻否認此點，到 

一 地 步 ，甚至否認男女的性行為是有什麼不 

同 。為了解放女性的拥鎮， 《埃及人的福音》 

甚 至 反 對 婚 姻 和 生 育 （ C / e m .  M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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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x.64 ) 。按愛任紐 （Irenaeus )* 的 記 載， 

撒 士 尼 努 （S a t u m i m i s  ) 認為婚姻與生育都  

是 來 自 撒 但 （Irenaeus, Her. I, xxiv. 2 ) 。 

《多馬福音》則認為性交是最大的罪，認為 

人類最低的解放，乃在於除去男女一切的性 

分 別 。二 世 紀 的 《保羅行傳》則記載一個名 

叫特格拉 （T h e d a  ) 的女 人，身 穿男裝，頭 

髮 刹 光 ，作 宣 敎 士 週 遊 講 道 （25 : 40 ~  

3 ) ；特 土 良 （Tertullian )*告 訴 我 們 ，她成 

了當代想做敎法師及受洗的女信徒的榜樣  

( On Baptism, X V I I  ) ，可見諾斯底主義對 

當代女信徒的圾引力是多大。

主流敎會在一世紀末以後的發展，剛與 

諾斯底派背道而馳，他們反對婚姻中的禁愁 

主 義 ，堅持男女有別，卻要在互助互愛下深 

化 關 係 ，不 贊 成 結 了 婚 的 人 離 婚  

( Divorce )* ；慢慢亦把敎會的行政和牧養權 

全交在男人的手上，並且認為女人要服在男 

人的領導之下。此等意見可以說是與當代文 

化取得協調的結果，另一原因自然為對抗諾 

斯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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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n in the Old Testament, Status 

o f 舊約的婦女地位 婦女地位是婦女解

放 運 動 （W o m a n ’s Liberation M o v e m e n t  )* 

和 婦 解 神 學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的基本

課 題 。長久以來，婦女比男性的地位低落， 

包括在家庭中及社會內。提出質疑及要求改 

善的聲音已有幾百年，昔日主要是由婦女提 

出 ，現代已不乏男性的支持。因為在今日女 

性意識普遍提高，加上社會模式的改變，婦 

女地位低落的事實不僅婦女不能接受，它亦 

引發不少的社會衝突和磨擦，不單引起社會 

行動家的不滿，專門從事婦女問題研究的學 

者亦愈來愈多，男女均聚，敎內敎外都有。 

研究的中心有古有今，但關心的問題都是相 

同 ：現在婦女低落的地位是怎樣來的？有什 

麼補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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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近東的婦女地位

古代埃及、美索波大米亞，及小亞細亞一帶 

的婦女地位大致上是相同的，雖然都是存在 

於父權中心的社會，卻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 

樣 ，女人只是男人的財產，沒有自主權，沒 

有社會地位，只具極小的活動範圍。從留下 

來 的 愛 情 詩 和 格 言 （如 ： The Maxim s of 

Ptahhotep, The Sum erian P roverbs' G il- 

gam esh Ep ic ) ，男女間'愛情生活是相當活 

躍 的 ，考古學家亦發掘出男方深情地望著女 

方的石像。

1.作妻子和母親。女人到達發育時期便 

可 出 嫁 ，由父親作安排。按埃及和美索波大 

米亞的愛情詩記載，青年男女有相當大的自 

由作選擇；男女合意，就要由男方給女方父 

母下聘金，雙方就有盟約上的責任，只要過 

婚 筵 ，女方進入男方的門濫，使算成為結婚 

的女人。值得注意的是，女方父親給她的嫁 

妝 （稱 作 细 ik tu  ) 是永遠屬於她的，死前亦 

可按她的意願分給繼承人。

已婚女人的責任就是照顧丈夫和家庭， 

為他生兒育女，和作個盡責的好母親。她日 

常的工作是磨麥、供麵 包、* 啤酒和造衣裳 

( 包 括助線）。較有錢的埃及女人可以與丈 

夫一起狩獵和出席宴會，與丈夫的朋友交談 

等 ；與一般印象中的古代女人不盡相同。

古代近東除了皇族外，都實行一夫一妻 

制 。古亞述商人則多有兩個妻子，分別在兩 

個有生意往來的城市。家庭及婦女在男人的 

生命自是占著極董要的位置；一首著名的史 

詩 這 樣 勸 男 人 ：「關懷那個牽著你手的小  

兒 ，讓 你 的 妻 子 在 你 的 懷 中 歡 欣 」

( G ilgam esh Epic, X.iii, 12 ~  13 ) 。

女人若無所出，或 只生女，不 生 男 ，男 

人可以休妻或娶妾，顯示男丁在農耕社會有 

著 經 濟 （亦是生 存）的意義。但丈夫若早於 

妻 子過世，家中的男丁則有責任供養母親； 

他若忽略此責任，便失去承繼產業的權利。

2.女人的經濟地位。古代近東的女人有

時可以擁有物業，甚至進行投資活動。吾琪 

三 世 （U r  III ) 時 期 ，上層社會的女人 （包 

括 皇 后 、公 主 ，和高官的女兒、妻子等 ）可 

從事牲口買賣，特別是獻祭用的祭牲。有好 

幾個古亞述文獻還記載女人管理紘織業。最 

奇 特的 是古 巴比 倫 ，女人還能進行借贷融  

資 、租 售 物 業 ，他 們 稱 這 樣 的 女 人 為  

nadTtu，即今日的「債權人 _ 1。

種種跡象顯出，當時的女人具有一定程 

度的經濟獨立權；至於上述事例是一殊例或 

常 例 ，我們就無從判斷。無論怎樣，到了新 

巴比倫王朝，特別是在亞述北部，女人就慢 

慢失去經濟獨立的地位。她們仍能受雇工  

作 ，多是皇室或廟堂的厨房或坊織，也有幾 

種工作是只有女人才能擔任的，如接生、舉 

哀 ；啤 酒 業 （從讓製到售賣）亦有女人從事 

( 叫 s a M u ) ； 按 漢 摩 拉 比 法 典  

( H a m m u r a b i  Code, 108, 109, 111 ) ，女人 

仍能從事金融事業。古經文亦記載有女醫師 

的 事 ，這個肯定是特例了。

3.女人的法律和改治地位。古代近東的 

婦女是受法律保護的，強蔡犯要被判死刑， 

受害者是不會受埋怨的。但赫人的法律卻有 

城市與鄉村之別；女人在城市被強蔡，連女 

人 也 有 罪 ，可能立法的人認為城市人口眾  

多 ，她若不情願是可以呼叫求援的。男人若 

不是因妻子的錯而休她，要徽交罰款。按漢 

摩拉比法典第 1 4 2條 ，一個無辜受虐待的妻 

子可以休夫，在這方面確是比許多古文明更 

先 進 。同樣地，丈夫長久不歸家，只要經過 

公認的一段時間，妻子可以再嫁。

通襄的婦人是有罪的，她的丈夫可決定 

把她 治死或 饒恕她。寡婦的照顧亦相當周  

詳 ，她的兒子是第一個有責任照顧她的人； 

她的兒子若不盡己任，國家亦會照顧她。早 

期美索波大米亞皇朝的廟宇亦會供應她們衣 

食 ，只不過她們亦要為廟工作。

至於女人的政治地位也是頗特別的，沒 

有法律禁止女人當政，我們知道埃及有四位 

出 名 的 女 皇 帝 ，有 的 建 有 宏 偉 的 紀 念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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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shepsut ' 主前 1504 〜主前 1483 ) ， 

有些則以美貌覓稱 （Nefertiti ) 。到了舊皇  

朝 末期，皇帝與皇后同受人的重視。

由低位爬到統治者的高位也是有的，庫 

巴 巴 （K u - B a b a  ) 原是個地位低微的女酒  

保 ，後 來 建 立 了 基 絲 第 三 皇 朝 （Third 

D y n a s t y  of K i sh ) ，不過這種例子非常罕  

見 ，美索波大米亞就只有這麼一個。一國之 

君可以重用女祭司（entu ) ，負上宗敎、政 

治 和 外 交 的 任 務 ；最 出 名 的 就 是 薩 爾 貢  

( Sar g o n ) 委 任 女 兒 安 黑 杜 安 娜  

( E n h e d u a n n a  ) 為女祭司，目的是使說亞落 

底語和索馬利35語的兩族人聯合起來。

除了美索波大米亞的皇族女人有很高的 

政治地位外，赫人的女人地位更高，她們除 

了可以執行外交及管洽的公載外，遺是人神 

間 的 中 保 ，因為她們與太陽神有特別的關  

係 。但我們必須指出，這些政洽地位只限皇 

族 成 員 ，一般民間女子鮮有機會染指，不過 

女子仍然可以擁有及使用她們的財產，亦可 

在法庭作供。

4.女人的宗教地位。好些宗敎載位都有 

女 人 擔 任 ，除 了 上 述的 女祭 司 外 ，解夢問 

卜、在祭禮中負責唱歌、跳舞及奏樂，都可 

以由 女 人擔 任 ，但這些都是地位低微的工  

作 ，索馬利亞廟字亦有廟妓的職位。

但有一種廟宇的女載長年來都被人誤解 

為廟 妓，現代學者發現她們工作是與性沒有 

關係的，她們在亞培底語稱作 nadftu ；這些 

人是由各地送進廟宇，許配給神，也要終身 

守 童 貞 。平日她們可以從事商業貿易的工  

作 ，但毎年會為兒女去世的女人做法事，因 

而在某個意義下，她們亦成了無後之女人的 

後 嗣 。

最後要說的是古代近東女人受敎育的情 

形 。像男人一樣，絕大部分的女人是文盲， 

但我們知道古代近東有女文士，她們必是受 

過 敎 育 的 。再 者 ，世界第一個作家是女作  

家 ，她就是上文提及的薩爾貢的女兒安黑杜 

安 娜 ，她留下不少宗敎詩歌，有人亦稱她為

第一個「系統神學家」。

舊約的女人地位

舊約的社會是個父系社會，這是無可置疑  

的 ，但舊約不僅反映出這樣的社會結構，有 

些地方是公然挑戰這種結構的合理性。在處 

理這問題之前，有幾點是要留意的：我們必 . 

須從舊約的文化環境來看這些經文，不能用 

現代的標準（或 情意結）來 解 釋 ；再 者 ，我 

們必須承認，可資研究的資料仍是十分稀少 

不 全 ，已有已知的亦常有互相不協調的地  

方 ；我們不需要求同去異，讓不同的意見表 

達出來是好的。

1.父系社會的文化。舊約描述的事占絕 

大比數是男人的事，採用的語言、假 設 ，以 

至解釋和目的，都是以男性為主，舊約社會 

就是一個典型的男性社會。家庭是社會的單 

元 ，它是稱作「父家 」 ；族譜只記男性。以 

色列仍在遊牧民族的時代，父親在家權柄略 

有 轉 移 ，那是轉移到另一男性中心的體制， 

如 城 中 的 長 老 （申二十二  1 6 ，二 十 五 7 ~

10 ) 、君 王 （撒 下 十 四 4 ~  11 ; 王 上 三 16 

~  28 ) ，及 被 虞 後 的男 性 集會 （拉 十 1 ~

14 ) 。但我們要注意，舊約的男性社會是當 

代歷史及文化的傳統，多於是他們刻意的選 

擇與安排。女人的活動與地位，是在這種歷 

史與文化的現實裡表達出來的。

2.女人在家庭與社會的地位。像任何一 

個古代社會，女嬰的地位遠比男嬰為低，只 

生女孩的母親可以被視為無後，她在親屬及 

社會都沒有什麼地位。女孩未成年時，她的 

命運是操縱在父親的手上；成 長 了 ，是由父 

親把她交到另一年輕男人的手上。這個作丈 

夫的若是苦待她，她亦要逆來順受（創十九

8 ； 士十一 29 ~  40 ;撒下十三 1 ~  22 ) 。假 

如她的丈夫先她去世，夫家其他男性長輩亦 

有 權 （和 責 任 ）控 制 她 ；故女人由出生到成 

長到垂老，均屬於家庭中的男人。

女人在社會的地位可以從法律看出來。 

以色列的法律是為男人而寫的，在這意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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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女 人 是 男 人 的 財 產 （出 二 十 17 ；申五 

21 ) 。男人有權要求娶處女為妻，卻沒要求 

男 人婚 前 守 貞 。以色列法律對性犯罪的制  

裁 ，要點是保護男人的尊嚴和權利，不是保 

護道德倫常的標準，這是為什麼通蔡婦人要 

用 石 頭 打 死 （申二十二 13 ~  21 ) ，男性同 

.犯 處 死 ，是因為他侵犯了合法丈夫的獨有權 

利 （利二 十 10 ) 。只有女人會被控不忠，然 

後 接 受 試 驗（民 五 11 ~  13 ) ，男人從來都 

不會被指為不忠。假如男人強蔡處女，他惟 

一的刑罰是要賠償女方父親一筆錢，然後把 

她 娶 過 來 ’終生 不能 休 她 （申二十二 28 ~  

2 9 ) 。舊約對妓女的法律也隱含著雙重標  

準 ，它黙許男人召枝發塊，沒有法律制裁， 

卻視妓女為不潔及有罪。嚴格說來，現代法 

律對強蔡與賣淫的制栽，比起幾千年前的法 

律 沒 有 多 少 進 步 ，仍然是對女人的保障不  

足 。

在一般情況下，女人不能擁有物業（但 

是參民二十七 1 ~  1 1 ，三 十 六 1 ~  9 ) ;例 

外者是沒有男丁可以承繼父業時，為了不讓 

父 家 的名字 及財產消失，女人才能承繼產  

業 。不過以色列人這條法律不是很嚴格、非 

守不可。

3.女人的宗教地位。以色列人對保守宗

敎的純淨不遺餘力，一方面禁止女人學古代 

近東宗敎把性事與宗敎混合，特別是那些以 

大 地為母，很多時候又是由女祭司主持的祭 

禮 ，故耶和筆信仰體系沒有女祭司；另一方 

面 ，以色列人像大多數古代（及不少現代） 

人 的看法，認為性事是不潔的，若非在道德 

上 ，也是宗敎上的不潔，就如摩西在西乃山 

召來長老，要他們自潔，條件之一就是不許 

近女色一段時間（出十九 7 〜 15 ) 。

按申十六 6 的 記 載，只有男丁可守除摩 

節 、七七節和住棚節，雖然這例不是十分厳 

格 （參申十二  1 2 ，三十一  1 2 ; 另參民六  

2 ) ; 女人亦可守其他宗敎的節期和活動，然 

而她們的身分都是相當被動的。

以色列對潔淨規矩的制訂，的確是反映

出性別歧視在內。他們看人身體一切排泄物 

為 不 潔 ，男女無別（利十五章），但女人因 

排泄不潔的程度，遠在男人之上。女人生下 

男 嬰 ' 有七天算為不潔，需要三十三日行潔 

淨 禮 ；若是生下女嬰，整個不潔和潔淨禮的 

時 間要 雙信 （利 十 二 1 ~  8 ) 。男人夢遺， 

他 不 潔 要 到 晚 上 ；女人經期則要不潔七天  

( 利十五 16 ~  24 ) 。

但我們必須指出，上述各點只清成部分 

的 圖 畫 ，不 同 的 先 知 言 論 （如 賽 三 1 2 ，四 

1 ：尼 三 12 ) ，或個人反省（如 ：傳 七 26 ~

28 ；簌 五 1 ~  8 ，六 24 ) 則有不同的著重  

點 ；或簡單地說，不是所有舊約男人都是大 

男 人 主 義 者 ，女人在舊約父系中心的社會  

內 ，既非全無機會，也不見得盡是伏在男人 

的 權 柄 之 下 ，或男人盡視女人為他們的財  

産 ，我們必須重視二者之間的張力。

4 .特殊成就的女人。米利暗與廣波拉是 

女領 袖 ，她們都被稱為先知 ( 出十五 20 ； 士 

四 4 ) ，米利暗甚至責備摩西（民 十 二 ）； 

她雖因此受罰，卻無損後人對她的懷念，把 

她與摩西和亞倫並列（彌 六 4 ) 。底波拉審 

判以色列人（士四 4 、8 ~  9 ) ’還帶領以色 

列人參戰。有一個女先知名叫戶勒大，為約 

西亞期間發現的聖殿書卷作鑑定，終於引發 

出聖殿改革，和重新確立聖經在以色列人宗 

敎的地位。

此 外 ，為摩西接生的女人也值得一提， 

她們敢於反抗法老的命令（法老是被視為神 

的 ），保留了摩西的命。事實上摩西能活下 

來 ，全是女人的功勞，包括收生婆、他的媽 

媽 、姊 姊 、埃及皇宮的公主，和她的裤女， 

她們全是在沒有男人駕助之下，又是個別作 

出決定來救摩西的（出一 15 ~二  10 ) 。此 

外 ，路得的愛心與智慧早成了以色列人深愛 

的 傳 統 ，名字記在耶穌家譜內（太一 5 ) ； 

還有沒記名的智慧婦人，一個感動大衛（撒 

下十 四 1 ~  20 ) ，另一個救了全城的人(撒 

下 二 十 14 ~  22 ) 。值得注意的還有美貌與  

智慧並重的示巴女王（王上十 6 ~  13 )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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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軍合謀的妓女嘲合（書二 1 〜 2 1 ，六

15 ~  25 ) ; 不為猶太人所‘稱 讚 ’卻仍不失為 

大有成就的耶洗別（巴力宗敎的神學家及宣 

敎 士 ？王上二十一  1 ~  16 ; 王 下 九 30 ~  

37 ) ; 遂救自己民族的大利拉（士十六 4 〜

21 ) ，和殺死题南大將的雅億（士 五 2 4 〜 

27 ) 。

這些傑出的女士當然不是常例，但輩經 

記載她們的事« ，不正反映出我們所謂的常 

例是太粗陋一點了嗎？

5 .落约男女平等的思想。在 「婦解神  

學 」* 一 文 ，「神在盟約內為女人定下的旨  

意 」那 段 ，已解釋了創世記記載女人被造所 

蕴含男女平等的神學思想；可以補充的是， 

在人吃禁果的過程中，女人是完全主動的， 

她會思想、獨 立 ，又敢下判斷；男人沒有思 

考 ，只銀隨妻子的決定來行動。我們若暫時 

放下道德判斷，單以此行動來看女人的本質 

與 地 位 ，起碼可以說，日後發展出男主女客 

的關係不是必須的。神在創三 1 6 對夏娃說： 

「妳丈夫必管 轄妳 」，這並不是創造的原  

意 ，只是創造的墮落；在墮落境況中，男人 

與女人都需要神的恩典來恢復原有的關係： 

配偶與互為伙伴的關係（創二 18 ) 。最重要 

的 是 ，人在墮落前，男人不是女人的主人， 

亞當與夏娃都只有同一個救主，就是創造他 

們的耶和華。

舊約先知明顧地看男主女客的關係是不 

理 想 的 ；他們描述的理想關係，要在將來出 

現 。何西阿說有一天，以色列人不再用「我 

主 」來稱耶和筆，這是由當代女人稱丈夫用 

的 ，乃 是 稱 r 我夫 」，反映出人墮落前男女 

的和諧關係（何二 16 ) 。耶利米書多用女性 

意象來描寫新世界的秩序，最叫人吃驚的是 

他的宣告：「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護衛男子」（耶三十一 2 2 ) ，這是 

新 事 ，因為父系中心的秩序和大男人主義都 

給推翻了。

舊約聖經沒有一本比雅歌更能顯出男女 

關係的和譜純淨。書中女主角的身分旣非妻

子 ，亦非母親，只 是女人；她是獨立又自主 

的 ，有自己的葡萄園（一 6 ) ，亦牧放自己 

的 牲 口 （一 8 ) ; 她與男人的關係純是愛的  

關 係 ，此書標準的公式語是：r 良人屬我， 

我也屬他」（二 1 6 ，六 3 ) 。她從與良人的 

關係而獲得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價值，絕對是 

舊約時代所僅見，又是神創造亞當和夏娃時 

定 下 的 原 意 ： r 我 屬 我 的 良 人 ，他也戀慕  

我 」（七 1 0 ) ，是全無禁忌，率性自然的。 

在完全沒有要菅轄女人的重擔下，男人也是 

舒暢釋然的——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 

囑 咐 你 們 ：不 要 驚 動 、不要叫醒我所親愛  

的 ，等他自己情願」 （八 4 ) 。男女關係發 

展到最高峯，二人之間的關係不需要用法律 

及社會建制來維繁，不再有焦盧與擔子，只 

有互相的戀慕和快樂，二人都是神的創造， 

平等地互愛互助。全書惟一的焦慮就是愛的 

對象消失的時候（二 5 ~ 6 , 三 1 ~ 4 ，五 2 

〜 8 ) 。猶太敎不在崇拜的時候用雅歌，除 

了因為書中用詞大膽外，女人崇高的地位， 

與他們董男輕女的習慣不配合。基督敎愛把 

此書完全靈意化，解釋為預表敎會與基督的 

關 係 ，與猶太敎的情意結不無關係。但就算 

以雅歌書來預言基督與敎會關係，這關係豈 

非本於男女未墮落前那種自由、開 放 ，又只 

以愛為其核心的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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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Woman's Liberation Movement 婦女

解 放 蓮 動 這運動是為婦女爭取平等權利， 

和決定自己職業與生活模式的自由。

關 注 婦 女 權 利 的 聲 音 早 在 啟 蒙 時 期  

( Enlightenment )*已 出 現 。十 A 世紀哲學  

家康杜 ®  ( Condorcet ) 便呼顏人要把婦女  

從種種抛鎮釋放出來。在法國革命那一年  

( 1789 ) ，狄 哥 （O l y m p e  de G o u g e s  ) 寫 

了 《婦女權利宣言》 （ The D ecla ra tion of 

the R ights of Woman ) ，此書大大影響十  

A 世紀末的婦解大將沃斯通克拉夫特（M a r y  

Wollstonecraft, 1759 ~  97 ) , 她力主婦女應 

有敎育及社會的平等權利。在 《婦權平議》

( A V ind ica tion of the R ights of Woman, 

1792 ) 中 ，她大力样擊人把女人看成為男人 

的 附 屬 ；她 說 ，女人的存在不是為要討好男 

人 ，女人應與男人獲得同樣的敎育及政洽權 

力 ，而人亦應本於同一的道德標準來判斷男 

女的行為。

可惜整個以立法程序保障婦女權利都是 

緩慢得痛苦。其間原因固然有以男性為主的 

立法機構的阻操，女性根深蒂固的附屬思想 

亦不容忽視，古今無別，敎內敎外相同。英 

國要到 1 8 7 0年才通過「已婚婦人財產法」 ；

1 9 1 9年女人才可以競選國會席位；1 9 2 8年 

女人才有選舉權。

美國的婦解運動在 1 8 4 8年 的 「婦權大 

會 」 （W o m a n ’s Right Convention ) 有實質 

的 進 步 。在 此 大 會 ，史 丹 頓 （Elizabeth 

C a d y  Stanton ) 和 穆 特 （Lucretia M o t t  )竭 

力推動通過一議案，要人正視婦女被歧視的 

實 況 ，並立刻著手改善；她們的議案終於迫 

使美國國會討論婦女的選舉權問題，可惜到 

1 9 2 0年 ，法案才獲通過。

在歐洲大陸，情況更令人不滿，以鼓吹 

自由平等和人權著名的法國，婦女到 1 9 4 4年 

才有投票權，只比中國早三年（1947 ) ，卻 

比泰國遲十二年（1932 ) ，比澳洲遲四十二 

年 （1902 ) 。不能忘記的是，法國女性素來 

是以自由開放出名的，影響深遠的婦權分子 

亦特別多，其中著名的有斯塔爾夫人、桑 、 

柯 里 和 斯 泰 因 （M a d a m e  de Stael, G e o r g e  

Sand, M a r i e  Curie, Gertrude Stein)等 °

給現代婦解一個重要推動力的，可算是 

法 文 原 著 的 《第 二 性 》 （Si m o n e  de 

Beauvoir, Le  Deuxidm e Sexe, 1949 ； 中 

譯 ：志 文 ，1992 ) 。此書不僅提高女性的意 

識 ，更有力地指出，婦女不得到解放，男性 

會仍然處於被勞役的境況；這思想亦成為現 

代婦解分子致力研究的課題。

另 一 重 要 作 品 是 美 國 女 作 家 弗 萊 頓  

( Betty Frieden ) 的 《女性的神秘〉 （The 

Fem in ine M ystique, 1963 ) 。她特別指出家 

庭對女性的勞役，使女人一直被擺佈，屈服 

於男性航治之下。她 在 1 9 6 6年與其他婦解分 

子 成 立 r 國際婦女協會 」 （National O r g a 

nization for W o m a n  ) 。自此之後，世界各 

種為爭取婦女權益的會社紛紛成立，而研究 

婦女在社會、文 化 、歷 史 、經 濟 、宗族和宗 

敎受剝削的學術會議，則一年比一年多。到 

了二十世紀末，婦解聲音幾乎成了任何一個 

角落均不能再忽略的聲音；國家和地方法律 

機構開始修法，保障婦女在各方面的權益， 

如合約與財產權、自我管理的權利，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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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為和懷孕與否的權利。

聯合國在美國會員極力推動下，終於制 

定 1 9 7 5年 為 r 國際婦女年」，婦權分子更在 

墨西哥城召開大會，赴會人數極踊躍；她們 

為未來十年定下了 r 世界行動方案 J ，目標 

是提升婦女在各公共政策的決策權，把婦解 

運動推向更高的層次。

婦解運動像任何其他運動一樣，遭遇不 

少 阻 力 ；這些阻力不全是來自男性的，也有 

不少是來自婦女界的。究其原因，婦女一時 

不能接受新的角色和地位，固是重要的一  

環 ，部分婦解分子不成熟及過激言行造成的 

錯誤形像，亦難辭其咎。婦女解放運動當然 

有比當眾焚燒胸罩更嚴肅的使命。

各堆婦女解放運動努力的目標，與她們 

面對的現實問題有不可分的關係，必須個別 

審 量 ，不能把一個地方的標準強加在歷史與 

文化均不相同的地區。美國婦權分子可能覺 

得性行為自主權是第一個目標；非洲婦女可 

能覺得廢除聘禮是首務；中東婦女認為廢除 

硬性規定穿由頭到腳的黑袍 ,和不許駕験的 

禁令是最董要的；日本的婦解分子則覺得提 

高女人進入立法機構的比例剥不容緩 ( 1970 

年只有 2% ；中國在 1975年 是 1 4 %，而同年 

最高比例為瑞典的 21% ) 。不同的目標固有 

不同的歷史和社會因素，但提高婦女在各方 

面的地位，已成了二十世紀末不容忽視的任 

務 。

另 參 ：婦解神學（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新 

約的 婦 女 地 位（W o m a n  in the N e w  Testa

ment, Status of ) ; 舊 約 的 婦 女 地 位  

( W o m a n  in the Ol d  Testament, Status 

o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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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W o rk 工 作 按創世記的記載，工作是人 

存在一種基本的形式。其特性主要有二：首 

先 ，人是按神的形像造成（創一 26 ) ，可以 

參與神較廣義的創世計畫，他們的使命就是 

利用神賜給他們的恩賜，去看守和管理神所 

造的 萬 物 。第 二 ，因著人的墮落（Fall )•， 

工作便必定會使人勞累；人反叛神而招致的 

咒 狙 （創 三 1 7 ) ，是叫人必須 r 汗流滿面， 

才得翻口」（創 三 19 ) 。這就是舊約有關工 

作的兩個主題。舊約相信工作是神為世界定 

下的秩序，雖 然 人 的 罪 汚 了 世 界 ，但人仍 

要自願接受，因為那是神賜福的媒介（詩一 

二 A  1 及 下 ）。不過若要為工作下定義，我 

們卻不能就其特性而稱之為神的秩序；不管 

是神創造之工或人的工作，都有一個明顯的 

目標，那就是第七日安息（創二 2 ) ，和要 

守安息日的命令（出二十 11 ) 。與現代人閒 

適之概念不一樣的是，安息並不是一種閒懒 

的 方 式 ，它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活動，包括敬 

拜神和享受祂的創造。

新約重視工作一如舊約，並且把它置於 

基督的名稱下來解釋：祂的事奉、神績及救 

讀 （約 四 34 ) 。道成了岗身，成為拿撒勒一 

個 木 匠 ，就 顯 出 工 作 是 必 需 的 ，也是美善  

的 。不過基督的工作，已使他的子民超越了 

必須性的凡俗境界，而進入喜樂與自由的領 

城去事奉神。聖經斥責任何企圖代替神之國 

度的工作；另一方面新約書信又提醒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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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視毎日的工作及生活為事奉上帝的機會。 

基督徒是與神 r 同工」的 （林 前 三 9 ) ，他 

們的首要任務，就是使福音廣傳；故 此 ，勤 

力工作就不僅是一種責任，或只視之為順服 

律法的要求，乃是對基督之工作感恩圖報。

基督徒的召命或說聖召（Vocation )*， 

是在基督內的新生命。這詞語所指的，首要 

者不是指職業或工作的角色；不過為了對抗 

中世紀天主敎會把修道院提升到「神聖使 

命 」的 層 次 ，改 敎 家 便 用 了 「職 業 」

( B e ru f) 和 聖 召 （vo ca tio ) 的 概 念 ，來闇 

明就是所謂平凡的工作 ，也可以用來榮耀  

神 。路 德 （Luther f 、加 爾 文 （Calvin )*和 

其他人重新肯定，一般工作是基督徒生活重 

要的一部分，不是一種牽累。有 人 （特別是 

韋 伯 ，W e b e r ’）指 出 ，改敎家本於神的選  

召來解釋的聖召或工作，是更正敎工作倫理 

的重要元素；其他同樣重要的，是避免世俗 

的玩 樂，這是節普時間及有紀律地用時間的 

重要動力。韋伯認為這種工作倫理，與歐洲 

早期的資本主義有密切的關係；這種理論反 

而經不起歷史學家的考究。但無可置疑的， 

此等價值觀（或其世俗版本）對西方人的工 

作 態 度 ，的確有很大的影響力，直到今天， 

在某些工作隊伍內仍然如此。韋伯的貢獻， 

乃在使人重視工作的價值，包括宗敎價值， 

而其範圍則由個人委身於工作，到它之社會 

組織亦在其內。

聖經論到工作的敎訓，受到主前二千年 

到主後一百年，地中海東部之經濟活動形式 

影 響 。當時的社羣若非是遊牧民族，就是農 

耕 之 民 ，一切工作都是以家庭為中心，且多 

以土地擁有權為核心。在今天的工業社會， 

其基 礎 是 資 本 的 累 積 ，和勞動力的自由市  

場 ，它對工作神學所呈現的問題，自然就有 

別於昔日。首 先 ，今天人了解的工作，有時 

與薪酬分不開；就此意義而言，工作成了價 

值 的 準 繩 ，容易低估那些只限於家庭之內， 

或是義務的工作。第二個問題是，勞動市場 

並不是一個分配工作最完善的機制，結果使

很多人不是沒有工作，就是做一份不適合的 

工 作 。第 三 ，工業社會必然有一套非常複雜 

的分工辦法，使好些工作只是不斷重複，沒 

有意 義。人不是工作的主人，卻反成了機械 

與組織的奴截。所有這些方面的問題，在 ®  

方都引起許多批評，可惜神學在這方面的反 

應十分遲緩。不僅如此，今天人仍持守著偏 

狭的工作觀，仍然視成就和擁有物質為神恩 

待 的 證 據 。不過愈來愈多人從聖經學到功  

課 ，知道不管是就業或失業，我們都需要在 

工作的社會組織內，維持一個公義與和平的 

關 係 ，而這個問題（不是所謂個人委身的工 

作 ）才是歷史上和文化上，最多元又難解決 

的問題。

工作的神學必須承認，工作是人存在及 

良好生活所必需者，它對所有人、毎 一 代 ， 

及經濟發展的任何一個階段皆是如此。無論 

自動化會怎樣解放人脫離繁琐的工作，一個 

「不用工作的社會」，卻不是一個正當的目 

標 。在 受 造 界 內 ，有益的工作是沒有完結  

的 。工作神學還要在權柄（Authority f 、控 

制 、科 技 和 疏 離 感 （Alienation )*等問題  

下 ，探討工作本身的慣值；它必須運用現代 

的批評方法，發展出一套可以應對此時此地 

之問題的倫理。最 後 ，神學必須面對工作之 

社 會組織（及反組織）的挑戰，特別是大量 

失業的問題。當勞工市場決定了人生活、社 

會 身分 及參與的權利，我們的首務就是確  

認 ，做 一 份 有 用 的 工 作 ，乃是人之社會權  

利 。神學再不能像以往一樣’只視工作為個 

人的問題；我們乃要人認識，在工作的世界 

內 ，人人在神面前都要互相倚靠，就如在家 

庭 、敎 會 ，或一國之內那樣。

另 參 ：聖 召 （Vocation ) °

參考書自

R- Clarke, W ork in  C ris is (Edinburgh, 1982)； 
A. Richardson, The B ib lic a l D octrine  o f W ork
(London, 1952)；韋伯著，《基督新敎的倫理與資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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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精神》，協志，I960 ( M. Weber, The P rotes
ta n t E th ic and the  S p irit o f C apita lism , London, 
1930).

H.H.D.

W o r l d 世 界 聖 經 幾 個 地 方 以 「世界  

( kosm os) 指 人 類 ，就 如 在 約 三 1 6 ，神愛 

「世 人 」一詞 就 是 kosm os，倘若這正是經  

文的意思，基督徒的責任就是要愛世人。

但我們的問題不在這裡，而是這詞的另 

一含義。就廣義而言，「世 界 」一詞是指人 

類的生存環境；意 思 是 ，它不僅是指自然環 

境及其上各種資源，也包括由有罪之人所帶 

來的文化，及社會環境。從這一角度來看， 

魔鬼稱作這世界的「王 」，卻至終要被基督 

的力量及工作驅逐（約十二 3 1 ，十 六 11 ;弗 

六 1 2 ) 。 r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 

翰這樣告訴我們（約査五 19 ) 。

當我們把這一類經文加在像約壶二 15 ~  

1 7 的經文上，警告我們「不要愛世界和世界 

上的事」，人就很容易對物質世界及文化， 

和像婚姻一類自然能力的事，抱著消極的態 

度 。

從另一方面而言，「神造所有的都是好 

的 」，包括墮落的世界在內，倘若我 們 「相 

信並認識真理」，就要心存感謝來接受。新 

約時代有人對食物、婚 姻 、金錢和物質，採 

取消極的態度，這卻為新約責備，特別在敎 

牧書信為然（尤其是提前二 1 ~  4 ，四 1 〜 

10 , 五 8 〜 2 3 ，六 17 ~  19 , 和 多 三 8 ~  

14 ) 。

歷代敎會都在這兩極的立場上竭力辨  

明 ，因為敎會不免會受周圍的文化環境影  

響 。舉 例 說 ，當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 

盡力詣毀身體，而它又成了當代宗敎思想的 

董要因素，基督徒難免就會受到一點影響。 

其結果就是修道主義（Monasticism f ，甚至 

是隱士式的生活和苦修（Ascetic f 傳 統 ，看 

貧 窮 、獨身和禁食本身，在屬靈上比別的尊

貴 。更正敎的改敎運動家毅然與這苦修傳統 

割 席 ，從聖經認識到尉物界應有積極的生活 

態 度 ，包括對身體、與神賦予的天然本能、 

對勞動工作和生命中一切美善的事；因此改 

敎家鼓勵敎士結婚，享受家庭生活，和在自 

然及文化環境下，神賜予的一切恩賜。這些 

改變都確實幫助了西方發展他們的經濟、科 

學及科技。

只要西方世界仍然遵從聖經神學的指  

引 ，使用此等恩賜，我們就不會碰上什麼問 

題 ；可惜到了二十世紀，整個推動酉方現代 

化的力量，徹底朝向世俗化的方向走，於是 

我們便將性愛、文藝的自由、物質主義，和 

經濟的放任政策偶像化，完全不理會其中牽 

渉的倫理原則。人放棄了提摩太前書四 5 ；

「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這 原 則 ，放縱地追 

求 滿 足 自 己 ；享 受 、性 愛 、物質繁榮和成  

功 ，變成了人類新的偶像，西方社會不能再 

稱作基督敎的社會了。

結 果 ，一種新的苦修主義吸引了一部分 

的基督徒。假如人要在下列二者選其一，一 

種是假裝敬虔，卻貪樊地濃用世界，另一種 

是對世界抱著消極的態度，後者會給人一種 

較近基督信仰的感覺。但聖經對二者同樣加 

以定罪。從一方面說，我們本就不能「愛世 

界和其上的事 J ; 從另一方面而言，我們又 

不應否認食物、婚 姻 、好的政府和健康的身 

體 ，皆為神的恩賜；但就如提前四 8 告訴我 

們 ，這些都只是今生的，基督徒可以為了永 

恒的事物，而把它們放下；不過基督徒也是 

這些恩典 的 管家 （S t e ward )*，一切都是為  

了神的榮耀，r 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世 

界… … 全是你們的，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 

… 」（林 前 三 21 ~  23 ) 。因著罪的緣故， 

世界從來就不是完美的，它對有罪的人會發 

出誘惑的力量，但 r 在潔淨的人，凡物都潔 

淨 」（多一 15 ) 。假如我們當神所造的世界 

是邪惡的 ，就不能榮耀神了 ；其實真正要被 

指 責 的 ，是我們自己，也是我們對美好事物 

的 r 愁 念 」及 r 貪 黎 」。我們要為一件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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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神 ：這個世界雖然是墮落的，卻絕不是地 

獄 ，裡面仍有許多美善的事給我們豊富地享 

受 ，然 而 一 切 皆 要 按 著 「神的道和人的祈  

求 」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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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普世基督

敎 會 協 進 會 參合  一 運 動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

W o rs h ip 崇 拜 人 在 偉 大 、令 人 驚 懼 ，

和神奇的物象面前產生的敬畏感，最能表達 

什麼叫做「崇 拜 」，他的反應可能是說不出 

話 來 、不能動彈、效法或獻身。

殷示與反應

基督敎崇拜的核心是上帝自己。真正的崇拜 

必須具備兩個最基本的因素：敢示和反應。 

前者是上帝向人顯示祂自己；後者是被震攝 

的人向神回績。馬丁路德說 r 認識神就是崇 

拜 祂 」，他這種說法把上述兩點都包括在內 

了 。他亦強調崇拜不只是敬虔者的一項選  

擇 ，而是認識神的基本表達方法。

神藉許多方法來敛示祂自己：透過祂創 

造 的 工 作 （詩 十 九 1 ) ;透過馳寫下來的道  

( 詩十九 7 ) ，但最董要的是透過耶穌基督  

(約一  18 ) 和聖靈（約十六 13 ) 。

基督徒的崇拜主要是按啟示來制定，因 

此就是建基在神學上—— 亦即是神的知識

上 。帶領人達到更深遼、更豊盛的敬拜之路 

的 ，是清晰的神學，這能使敬拜者知道神是 

誰 ，和祂有多偉大；再 者 ，它亦能使敬拜者 

知道神要的敬拜是怎樣的。

事奉

聖經用來表達敬拜的詞語，亦能使我們認識 

敬 拜 的 性 質 。希伯 來最 常 用 的詞 語 ，是從 

-ebed 一字根來的，意 思 是 「僕 人 」，包含 

了各種各樣的服事，由敬拜到雜務都包括在 

內 （如 ：出三 1 2 ，二 十 5 ；申六 1 3 ，十 12 ; 

書 二 十 四 1 5 ; 詩 二  1 1 ) 。有 時 是 用  

hiStah^wS ( 指 宗 敎 上 或 服 事 上 俯 伏 行  

禮 ），在舊約是特指宗敎上的儀式（創二十 

七 '29 ) ；其希騰文同義詞是proskyneO ，在 

七十士譯本及新約用得很多（如 ：太 四 9 ~  

1 0 ，十 四 33 ；可十五 19 ；徒十 25 ) 。

不 過 新 約 兩 個 最 重 要 的 詞 是 ：

l. la tre ia ，意 思 是 「服 侍 」或 「敬 拜 」，至 

於應怎樣翻譯，就要視乎文意 （參羅十二 1 
及註釋書的解釋，以及太四 10 ;路二 37 ;徒 

二十六  7 ; 來 A  5 , 九 9 )  ° 2 .le ito u rg la， 

此 詞 源自世俗的生活，指服役於社羣或國  

家 ，很 多時 候是指沒有薪酬的服務 （路一 

23 ；林 後 九 12 ；脚二 30 ；來 十 11 ) ；其含 

義是說基督徒的敬拜，是不可或缺的一種事 

奉 。

按聖經說，只有神可以接受敬拜（出二 

十 1 〜 3 ) 。人要全然投入去敬拜祂（申六 

5 ; 路 十 27 ) ：思想與感情，身體與內心皆 

要融會在一起來讚美地。神的特性及叫人驚 

歎的屬性，皆要求人毫無保留地敬拜祂。聖 

經要求的敬拜，既有個人的（如 詩 篇 ），亦 

有羣體 的 （如 ：代 下 七 ）；許 多聖詩（如查 

理 斯 •衛斯理的）皆反映出這事實：因為神 

這樣偉大，沒有人的敬拜足堪相配。

超越和襄在的神

神 的超越（祂是全然的另類）和 遍 在 （近在 

身 邊 ）造成的張力，常會引起衝突。其實聖



1215 Worship

經對二者皆有充分的描述（出十九 10 ；伯三 

十八〜四十一；詩 八 ；賽四十 1 2 及 下 ；約一 

1 〜 14 ; 來—— 二 > 和 創 三 8 ；申 七 21 ~

22 ：詩二 十 三 ；賽四十三 1 ~  2 ; 太一 2 3 ， 

二 十 八 2 0 ; 脾 四 1 9 ) 。從 舊 約 看 ’罪 

( Sin T 明顯地把人與神隔輕了，但透過獻 

祭 ，祂帶來一種新的關係（創 三 ；利 十 六 ； 

另 參救 讀 ，R e d em p t i o rT  ) 。出埃及記、利 

未 記 、民數記和申命記之祭 ifi，藉著耶穌  

( Jesus )*所獻上的騰罪祭〔Atonement** ;獻 

祭 （Sacrifice )•〕得以成全，但其中蕴含的敬 

拜 原 則 ，仍是極久適用。舉 例 ，它要求的誠 

意 、潔淨和聖潔，就是不變的要求，也是要 

把最好的獻與神（如 ：出二十四 ~ 四 十 ；利

----十 ，十 六 ，二十 -----二 十 七 ；民 七 ，十

五 ，二十八；代下三〜四）。

在 新 約 ，耶穌論到崇拜與服事的問題相 

當全面（如 ：相 交 ，約十三 34 ; 命 令 ，太二 

十 A  1 9 〜 20 ;林前十一  23 ~  24 ;和傳福 

音 ，太二十 A  1 9 〜 20 ) ，而成就此等命令 

的 ，就是敬拜的生命—— 「當以聖潔的作為 

敬拜耶和筆」（詩九十六 9 ，小 字 ）。

當神在五旬節賜下聖靈給凡相信基督的 

人 （徒 二 ），來成就先知的應許 (琪二 28 ~  

32 ；約 十 四 2 6 ，十 六 7 ) ，敎會就得了能  

力 ，可以服事神和祂的國度（出十九 6 ；敢 

一 6 ) 。敎會歷代以來都為聖靈恩賜（Gifts 

of the Spirit )*的性質爭論不体，但眾人皆  

同意的乃是，人敬拜與服事必需要聖靈的能 

力 。

歷代的崇拜親

從一開始，信徒就知道敎會是一個敬拜的羣 

體 ，而不是一個敬拜的地方。在最早期，基 

督徒一般是在家內敬拜神（徒二 4 6 ，十 一 ， 

十二 12 ) ，之外還有在公共集會處（徒十九

9 ) 、會 堂 （徒十三 1 4及 下 ，十 四 1 ，十 七 1 

~  2 ) ’有時也在聖殿裡（徒二 46 , 三 ）。 

當時傳福音都是在公共的地方，且是公開的 

( 徒十六 13 ~  1 4 ，十七 22 — 23 ) 。直到君

士坦丁信了基督（主 後 3 1 2年 ），敎會才有 

自由蓋大禮拜堂為公共崇拜之用。

璧經之猶太敎在崇拜時會唱歌及用樂器 

( 如 ：詩 篇 ；代上十六 7 及 下 ，二 十 五 ）， 

還加上宣讀和講解聖經，以及禱告；它們與 

聖殿的獻祭，同為舊約崇拜的重要部分（代 

上二十二 1 7 〜 19 ;代 下 六 1 2 及 下 ；尼 八 1 

~  8 ) 。初期敎會的敬拜，有唱歌與用樂器 

( 西 三 16 ；弗五 19 ) ，也有個人的敬拜（徒 

十 六 2 5 ) 。歷史顯出不同時代及不同羣體， 

對音樂及其他表達手法在崇拜中的位置，有 

不同的看法。

十一世紀敎會分裂為東西兩大陣營，東 

方較重神秘因素，而西方則較重理性。

西 方 敎 會 在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 

之 後 ，大體上已把迷信及純為祭儀而設的儀 

式除 去。改敎家強調神的道，認為它才是核 

心 ，這 就 使 更 正 敎 非 常 看 重 請 道  

( Preaching )* ' 視之為「君王的聖禮」’且 

是崇拜的存在理由。人要求的講道是能開閩 

思 想 、適切的 ，而且是熱情地投入聖經；結 

果音樂與禱告部分就變得愈來愈簡單，和不 

再那麼儀式化；再加上人需要聖靈使講者與 

聽者都能充滿朝氣，這使成了基督敎會崇拜 

的主要元素，直到今天。不過今天仍然有人 

要求一種共守的敬拜儀式，好能把敎會聯合 

起 來 ；另有人則要求即興式的感動舆表達， 

二者之間形成一種張力關係；但是有更多人 

認 為 ，二者兼備亦無不可。我們不能忘記的 

是 ，基督敎崇拜的重要因素不是 r 形 式 」， 

而是三一神的臨在，透過祂的道與聖靈，能 

使信徒得到力量和敢迪，使他們能以真、以 

誠去敬拜、服事神。

參考書目

J. J. Von Allmen, W o fsh ip -lts Theology and 
P ra ctice (London, 1965); O. Cullmann, E arly 
C h ristia n  W orship (London, 1953); R. P. Martin, 
The W orship o f G od (Grand Rapids, M I’ 1982); N. 
Micklem, C h ristia n  W orship (Oxford, 1936)；巴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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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活在聖靈中》，陳霍玉蓮譯，宣道 ' 1989 ( J. I. 

Packer, Keep in  S tep w ith  the  S p irit, Leicester,
1984)； R. Otto, The IdeB o f the H oly (Oxford, 
1923); E. Underhill, W orship (London, 1948). HDB, 
ERE內 之 專 文 。

P.D.M.

Wrath of G o d 神 的 忿 怒 惡惡樂善是道

德性格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神主動又強烈 

地反對一切罪惡的形式，而聖經作者有時便 

稱之為神的忿怒。聖經中有上百處經文提到 

神 的 忿 怒 ，神 是 「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 

( 詩 七 1 1 ) ; 又 說 ，「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 

火 j ( 來十二 29 ) 。

近代人不再強調此點了，反而企圖要把 

它掩飾起來，說神不是個別地恨惡罪人，而 

整個過程都是非個人化的；人 犯 罪 ，罪自然 

有不好的結果，僅此而已。只有古代的人才 

稱之為 r 神的忿怒」。

不 錯 ，人的忿怒常會過分及失控，此等 

情況卻不可用來形容神的忿怒。當我們說及 

神的忿 怒 ，要補充說，r 那是沒有瑕疲的， 

連人 在最好的情 況下 發怒，也不及神的完  

美 」；事實上當我們用人的情況來形容神， 

這樣的補充是必須的，包括以愛來形容祂在 

內 。即使人間也有毫無罪性的「義怒」 ！

否認神的忿怒，其實不能解決所謂的道 

德 問 題 。在一■個 有 神 （Theistic )*的 宇 宙 ， 

談論一個非個人的程序在運作，又是什麼意 

思 ？神所造的世界是一個道德的世界，人種 

什麼就收什麼。神積極地參與這宇宙，把祂 

的忿怒非個人化，也不能否定神的參與。

再 說 ，假如沒有忿怒，也就沒有救讀。 

神若不對罪人採取行動，罪人就沒有危險， 

也根本不需要救恩。只有當我們厳肅地面對 

神 對 罪 人 的 忿 怒 ，基督在加略山成就的救  

恩 ，才有真實的意義可言。

舊約與新約均無描述過一個不動罪人忿 

怒的上 帝，這旣非是猶太人的，亦不是基督

徒的上帝，乃是由希騰世界加進來的思想。 

對一個健康的宗敎來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反與邪惡，並且會對之採取行動的神。

參考書自

A. T. Hanson, The W rath o f the  Lamb (Lon
don, 1957)； L. Morris, The A p o sto lic P reaching o f 
the  C ross (London, 1̂965); H. Schonweiss and H.

C. Hahn, in NIDNTT I, pp. 105 〜 13; R. V. G. Tas

ker, The B ib lic a l D octrine  o f the W rath o f God 
(London, 1951).

L.L.M.

Wyclif, John 威 克 里 夫 （約 1329 ~

84 ) 威克里夫在無數的著作中，討論過哲 

學 、政治及神學的問題。他在政治的參與， 

是本於其「國 度 」（dominion ) 的 思 想 ，在 

兩本書均有述及：《神聖主權》（De dom inio 

divino, 1375 ) ，和 《民事主權》（D e  c iv ili 

dominio, 1376 ) 。神是至高無上的神，但祂 

在創造的時候，把有條件的主權赐給人，使 

他 管 理 世 界 。人 是 神 在 世 上 的 管 家  

( Stewardship )*，但這種管理職分全然是恩 

典 ；什麼時候人犯罪，就喪失這恩典，儘管 

他可能還是守著職位，握著權力。反 之 ，一 

個在恩典中的人有權管治，儘管他是一無所 

有 的 。只要敎會陷在種種罪惡內，就要放棄 

其主 權 ，國家亦有權奪去其資產。

威克里夫的神學，與更正敎改敎家的神 

學 十 分 相 近 ，而 最 相 近 的 就 是 他 對 聖 經  

( Scripture广 的態度。他 在 《聖經的真理》 

( D e ve rita te  Sacrae Sc rip tu rae ) 一 書 

說 ：「聖經是從神的口中出來的」，是以書 

寫形式表達出來、永S 不變的真理；我們需 

要知道的一切律法、倫理和哲學，全都在裡 

面 了 。聖經的權柄高於敎宗、敎會和敎父的 

敎 導 ，它 是 「神的律法」，而它的核心就是 

基 督 。咸克里夫尊重聖經，視之為基督徒思 

想與行為的至高權柄；這可從他作品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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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聖經，以及盡力把聖經譯成英文，使大 

眾可以閱讀這些事上反映出來。

他 以 聖 經 為 標 準 ，不斷攻擊敎會的財  

富 、擺權 和腐 敗。在〈敎會》（De ecclesia, 
1378 ) 一 書 ，他說敎會的會友是神棟選的， 

因 為 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是敎會的基  

石 。但沒有人可以確知自己的棟選，連敎宗 

都不例外，因為有形的敎會包括了墮落的人 

在 內 。不過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能直接到 

神 那 裡 ，並 且 有 祭 司 的 身 分 （參信徒皆祭  

司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 。威克 

里夫特別強調道德性格，視之為真基督徒的 

記 號 ；而敎士不道德的生活，如貪戀權力與 

財 富 ，令 他 呼 顏 人 取 消 修 道 院 及 敎 宗 制  

( P a p a c y  )*。他又把真正平信徒的尊嚴提升 

起 來 ，到一地步他說我們不需要神父來主持 

聖 禮 ，平信徒也可以。

他担絕中世紀聖餐 ( Eucharist ),之變質 

說 （Transubstantiation f ’且 在 《聖 餐 》 

( D e  Eucharistia，約 1380 ) 一 書 指 出 ，基 

督的身體「在聖禮中是隱藏」於餅與酒中。 

同 樣 地 ，他 定 赦 罪 券 的 罪 （參 功 德 ， 

Merit* ) ，而 拜 祭 聖 徒 （Saint )*也是不對  

的 ，雖 然 我 們 仍 要 尊 董 童 貞 女 馬 利 亞  

( M a r y  )* °

雖然威克里夫的思想都是用中世紀經院 

學派的用語來表達，但是因為他對聖經的敎 

導 ，對講道的* 視 ，反對變質說，以及把平 

信徒的地位提升起來，就是稱他作「改敎的 

晨 星 」也是適切的；他為改敎運動開關了空 

間 ，使後來的改敎家為福音神學作更精確的 

界 定 。

參考書目

fo rm ity (London, 1952); J. Stacey, W yclif and Re
form  (London, 1964); H. B. Workman, John W yclif, 
2 vols. (Oxford, 1926).

R.T J.

Year, Christian 敎 暦

( Calendar , Liturgical ) 。

參 禮 儀 年 暦

威克里夫的著作，1843年起由Wycliffe Society 

of London出版，英文選譯載於 L C C  14, ed. M. 

Spinka, Advocates o f R eform  (London, 1953).

E. A. Block, John W yclif: R adica l D isse n te r 
(San Diego, CA, 1962); K. B. McFarlane, John 
W ycliffe  and the  B eginnings o f E ng lish  N on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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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i o n 錫 安 一個 含義深 遠，又勾起人感  

情的用語，在聖經及基督敎神學均如此。

1.舊約聖經

它原是大衛王國一個有圍牆的城堡，也是地 

理 上 、政 洽 上 ，及經濟上的首都；那裡也是 

神 之 r 家 」的所在地。在救恩故事內，稱作 

r 錫 安 」之衛城占了顯著的位置，因為那地 

是神使其盟約（C o v e n a n t  f變得可見之地， 

是她立意要與民同居之處，也是祂要作大衛 

王朝之父的所在。有 時 「錫 安 」亦作耶路撒 

冷的別名。

錫安一用語是由三種元素合成：以色列 

經驗中重要的事件；神藉神廣支持的應許， 

和與述南及巴比倫宗敎搏鬥的經驗。

a.重 要 事 件 。大衛從耶布斯人手中把耶  

路 撒 冷 奪 過 來 ，並 且 把 約 値 搬 到 那 裡 ；之 

後 ，在王國統一時的經驗、所羅門時代聖殿 

的啟 用 、西拿基立的圍城及撤退、尼布甲尼 

撒的毁城減殿，以至在哈該及撒逝利亞時代 

的 重 建 ，全留下它們的痕跡在歷史書、詩篇 

和先知書內。

b.應許的話語。在詩篇二及一三二，神 

棟選 錫 安 和棟選大衛 的王 朝，二者是相連  

的 ，都 是 先 知 拿 單 說 的 聖 論 （撒下七 11〜

16 ) 。神又用非常的神廣，來顯出錫安是神 

棟選之地 ，天上的君王能與人同在之處——  

大衛在阿琪梢的禾場上築壇獻祭，天上降下

大火來表示悅納 ( 代上二十一26 ) ；當所羅 

門把約値搬入聖殿，並且奉獻聖殿之時，神 

顯出大榮耀來〔參神的顯現（Theophany T ; 

代下五 1 3 ~ 1 4 ，七 1〕。這一切的神睛，是詩 

篇及先知末世論歌頌錫安的背後原因。

與錫安有關的一連串神學詞語，均可在 

下列的短句顯示出來：「大衛之城」 （代下 

五 2 ) 、r 上帝之城」（詩四十六4 ) 、祂的 

「安 息 之 所 」 （詩一三二  1 3 ~ 1 4 ) 、祂的 

「聖 山 」 （詩二6 ; 但九 16 ) 以 及 「聖 城 」

(賽四十A 2 ，五十二 1 ;尼十一 1 )

C.净■辦 。若與已知的山，例如常年積雪 

的黎巴嫩山相比，錫安山是比較矮小的。但 

對朝聖者來說，錫安山永遠不僅是一座山， 

那是他們在節日 r 登耶和華的山」，「站在 

祂的聖所」之 地 （詩二十四3 ) 。不過有時詩 

人誇大了山的高度（詩四十八），先知亦會 

如 此 （賽 二 ；彌 四 ）。對他們來說，錫安是 

無與倫比的。

巴力經文亦把其神話式的宮殿置於撒分 

之 嶺 ，那裡是巴力「棟選之地」，是 「得勝 

之 峯 」，他的聲音要由此響徹天下，使敵人 

驚 惶 。詩四十A 肯定錫安山的超越，宣稱耶 

和 華才 是 真 正的 王，而不是迪南人信的巴  

力 。同 樣 地 ，詩四十六肯定耶和華是從 r 神 

的城」來管治全地，城中有一道河流出來（4 

節 ’另參結四十七1 ) ;這是對抗述南之神伊 

勒 ’它位在山上’山上有兩條河。r 錫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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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君王的城」（詩四十八2 )位於應許地之心 

臓 ，代表耶和華是歷史上得勝的大軍（出十 

五 ；士 五 ；另 參 賽 四 十 九 ，五 十 一 ~五 十  

二 ，六十~六 十 三 ）。「週遊錫安」 （詩四 

十A12及 下 ），檢查其城樓，是代表加強信 

心 、有把握的保障、國家的身分，以及能享 

受神的同在。但錫安與巴力崇拜的關係又怎 

樣 呢 ？沒有正確的立約關係，一切安全感及 

判斷都是虛假的。

賽四十〜五十五宣告猶太人被虞後，耶 

和華要返回錫安。新巴比倫王的銘文顯出， 

尼布甲尼撒、他的父親及其後繼人，均看巴 

比倫為字宙的中心，是戰士及創造者瑪爾杜 

克 神 （M a r d u k  ) 的 大 本 營 ，萬民都要來這  

裡向他朝貢。我們可以看錫安的國家預言和 

政治預言（如 ：賽二十四，四十五 14及 下 ， 

四十九 22及 下 ，五 十 一 ，五 十 四 ，六十及 

下 ），都是當代人為著對抗週南宗敎，以及 

本土化的努力，目的就是肯定錫安的神，是 

高於一切與之競爭的神紙。

2.新約

新約形容 的錫 安 ，超越了大衛王朝那種宗  

族 、地域及經濟的框框，事實上它的董心不 

在用一座可見的殿或城來代表神的國，乃是 

在乎耶餘 (參約四 2 0及 下 ）。信徒因為進入 

了新的約，已經與天上的敬拜者一起「來到 

錫 安 山 ，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 

冷 」（來十二22 ；另參啟十四1 ) 。新約不像 

舊約的錫安山，沒有指定一個聖城、祭壇或 

敬拜的地方，代表神的同在。

雖 然 保 羅 預 見 到 ，當 「救主從錫安出  

來 」之 日 ，就是全以色列家得救之時（羅十 

- 2 6  ) ，新約卻並無提及錫安會成為地上一 

個重建的聖殿、世界的首府，或某種統一的 

國家意 識 形態 。當 時 代 論 者 （參時代論神  

學 ，Dispensational T heol o g y * )完全用字義 

的 方式，來解釋舊約錫安的末世論時，似乎 

誤解了詩的象徵手法，其経文本身的爭辯式 

原 意 ，以及耶穌和新約對它的重新解釋。

「天上的耶路撒冷」，與地上各種的錫安主 

義 ，都是沒有關係的。

參考書自

W. D. Davies, The G ospel and the Land (Lon
don, 1974)； B. C. Ollenburger, Z ion , the  C ity  o f the  
G reat K ing (Sheffield, 1986); J. D. Pentecost, 

Things to  Come (Grand Rapids, MI, 1958).
D.C'T.S.

Zion City, the 錫 安 城 參資 依（Dowie, 

J o h n  A lexa nder ) °

Zoroastrianism and Christianity 妖敎

與 基 督 敎 抚敎原是波斯的宗敎，其創始人 

是主前六世紀的琪羅亞斯德。此宗敎旣古  

舊 ，信仰內容又頗為複雜，經過很多階段才 

演變出來。近代的信奉者主要集中在印度的 

孟 買 ，約 有 十 萬 之 眾 ，一般稱作拜火敎徒  

( Parsees ’源自Persians，波 斯 人 ）’以有 

錢又有學問的人居多；他們又非常團結，因 

此竟可發揮出與信徒數目不成比例的影響  

力 。他們的祖先在主後七到A 世 紀 、回敎徒 

勝過伊朗後，便移居印度的西北部。今天大 

約仍有二萬名抚敎徒留在伊朗，主要集中在 

德 黑 蘭 、柯 克 曼 （Kirinan ) 和 亞 狂 德  

( Yazd ) 。

無數學者曾說扶敎在被虞後期影響過猶 

太 敎 ，特別是在魔鬼學（參魔鬼與鬼，Devil 

a nd D e m o n s *  ) 和末世 論 （Eschatology )*。 

另有些人則覺得，抚 敎 和 死 海 古 卷 （D e a d  

S ea Scrolls )"的 二 兀 論 （D u a lism  f 十分近  

似 ° 也有少數人 （像 J. R. Hinnells ) 說抚敎 

之 「救 主 」 （soshyan t) 概 念 ，與基督敎頗 

有關係 。要評估這些假設 ' 就一定要正幌我 

們對抚敎知識的來源，是在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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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來源

雖然許多學者都接受來自阿拉伯的傳統，說 

琪羅亞斯德（希腹文是 Zoroaster )活在主前 

五世紀的阿 I I米 尼 時 代 （A c h a e m e n i d，主 

前 5 6 9 ~ 主前 492 ) ，但近代愈來愈多人認  

為 ，他的全盛期應是在主前 1000之 前 ，原因 

是十七篇詩《伽陀》（Gathas ) 給發現出來， 

而人普遍都相信，這些詩是這個先知寫的。

第二個最古老的來源是一組作品，稱作 

《年輕的阿拔陀》（yot/nger/Av^esfa ) ’這是 

一 個 集 子 ，寫作日期可能是在阿懇米尼朝  

代 ，或大部分是在此之後。這些作品有好幾 

世紀都是口傳下來的；而能留存下來的，大 

概只有原本的四分之一，它們都是用在不同 

的儀式上。

琪羅亞斯德論到宇宙論、魔 鬼 學 ，及末 

世 論 的 作 品 ，都 是 用 帕 拉 味 語 寫 成  

( P a h l a v i，為中波斯一種語言），成書日期 

約為主後九世紀；而許多人相信它們記載的 

傳 統 ，是來自撒珊尼時代（Sasanid e r a，主 

後 2 2 6 ~ 6 5 1  ) ，當時妖敎已成為伊朗的國敎 

了 。帕拉味經文共有五十五篇，其中最重要 

的 兩 篇 ，是《創造》（Bundahishn ) 和《宗敎 

紀》（D e n ka rd ) ，後者是一本百科全書，其 

中包括了琪羅亞斯德的神話式傳記。

不 幸 地 ，從 柏 提 亞 年 代 （Parthian 

e p o c h，主前 2 4 7〜主後 225 ) 起 ，一段對基  

督敎及猶太敎都是極為重要的年代，幾乎沒 

有一篇波斯文的文獻留下來。像亞里斯多德 

( Aristotle ).一類的哲學家，對波斯敎義很  

感 與 趣 ；而希腿傳統則說，琪羅亞斯德是早 

於柏拉圖（Plato )*■六 千 年 ！

2.敎義

《伽陀》說 填羅 亞 斯 德 很 關 心 敬 拜 r 智慧之  

主 」 （A h u r a  M a z d a  ) , 和 照 顧 「牛 羣 」。 

雖然許多人是按字面意思來解釋 r 牛羣 」， 

像印度敎的傳統那樣，但有些學者認為它是 

一種寓意法，是指好的「遠 象 」。至於琪羅

亞斯德的思想本來是一神論（M o n o t h e i s m  )* 

或 二 兀 論 ，，又 以 安 格 拉 曼 余 〔A n g r a  

M a i n y u  ; 帕拉味語之阿利曼（A h r i m a n  )〕 

為原始的邪惡者，學者對此則各有不同的意 

見 。在撒珊尼期間，一種人知之不詳的伍爾 

文 主 義 （Z ur vanism  ) ，高舉時間之神伍爾  

文 ，稱之為光明之主與邪惡者之父。現代拜 

火敎信徒深受西方及基督敎影響，則強調光 

明之主的本質是一神的。

人本質上是良善的，一定要在光明之主 

與邪惡者之間選擇；他若擇善而避惡，人就 

能幫助光明之主至終得勝。人是按其行為得 

救 的 。在 審 判 的 日 子 ，他 要 渡 過 星 發 橋  

( Cinvat Bridge ) , 他若是個義人’此橋會 

伸 長 ，直達天堂彼岸；他若行惡，橋就會收 

縮成一利刃之邊，使惡人掉進地獄。

對 拜 火 敎 信 徒 來 說 ，祭儀是非常重要  

的 。信徒要在燒著的擅香面前不斷禱告，也 

要背誦經文。拜火敎徒要穿一種特別的溜衣 

( sudreh ) ，並配上一條聖帶（kusti') ° 他 

們倘若沾染了汚犧，就要用公牛的尿來行潔 

淨 禮 （baresrtnu m ) 。死人要在「練黙塔」 

上讓宪廣食掉，免得沾汚神的原素：水 、火 

和 士 。

《伽陀》雖然用 sosAjyanf來稱填羅亞斯德 

及其支持者為 r 救讀者」，晚期的經文則說 

將有一個 SosAiyanf，要從填羅亞斯德的苗裔 

而 出 ，由量女而生，要打敗惡魔，叫死人復 

活 ，並且重建樂園。

雖然猶太敎與抚敎之間有許多相同之  

處 ，但抚敎經文遠較基督敎成書為晚，故此 

說 扶 敎 怎 様 影 響 基 督 敎 及 猶 太 敎  

( J u d a i s m  f 的 說 法 ，是 足堪懷疑 的。不過 

其中一個明顧借用的例子，是舊約旁經多比 

傳 （T o b i t ) 中 的 惡 魔 亞 斯 摩 代  

( A s m o d e u s  ) ，它源自伊朗報仇之神埃色  

馬 （A e s h m a  ) 。

參考書自

K. Aryanpur, Ira n ia n  In flu e n ce  in  Juda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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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Y -

Zwingli, Ulrich 慈 蓮 理 （1484 ~  

1531 ) 瑞 士 改 敎 家 ，生 於 維 爾 特 斯  

( W ildhaus ) ，時為 1484年一月一日。慈運 

理是瑞士的改敎先鋒，在巴塞爾、伯恩及維 

也納受敎育。他對文藝復興有過人的熱誠， 

特別是對伊拉斯悔 ( E r a s m u s  )*，很可能也 

從威頓巴赫（T h o m a s  W y t t e n b a c h  )學到一 

些恩典的敎義。他在 1506年 受 按 ，成為格拉 

魯 斯 （Glarus ) 的 牧 師 。他是個勤力的牧  

人 、動人的講員、熱心的同工，也是用功不 

絕的學生。在敎廷軍隊服役一段時間，為他 

賺得一份退休金，但也使他因此反對雇傭兵

制 度 。這使他不能留在格拉魯斯；1516年他 

轉到愛西得恩（Einsiedeln ) 工 作 。

在愛西得恩，慈運理在著名的馬利亞聖 

地 ，對朝聖者工作。他享受修道院圖書館的 

豊富蔵書，亦花上好多時間浸淫在伊拉斯媳 

的希騰文新約聖經（1516 ) 。研究原文令他 

對福音的本質有了新的理解，因而深深影響 

他將來的生命、思想和工作。

1519年蘇黎世有一個空缺，這使為慈運 

理打開了改敎之門。在一些人的反對下，他 

仍被委任為人民的牧師。他利用大敎堂的講 

壇作系統的敎導，先是新約，後是舊約。這 

系列的敎導，加深人認識聖經與他們當代的 

信仰與行為，是存著多大的距離。1520年發 

生 瘾 疫 ，奪去了他兄弟的生命，而他堅持留 

下來照顧患病的人，也幾乎送了命；但這趟 

經驗卻令他日後的工作更有深度。他很快便 

召集了一大羣跟隨者，開始一連串徹底的改 

革 ，因而改變了敎會及城市的生活，包括鄰 

近如沙夫豪森（Schaffhausen ) 、巴塞爾及 

伯 恩 等 地 。慈運理開始了一連串重要的改  

革 ，就如停止彌撒、柜絕敎宗制（P a p a c y  )* 

及敎會的階級制、停止修道院、開始翻譯聖 

經和儀文、按聖經修改一些風俗習慣、改善 

神 學 訓 練 、設 立 會 議 式 事 奉 、提高平信徒  

( Laity r 的 地 位 ，以 及 引 入 嚴 謹 的 紀 律  

( Discipline f系統 °

1525年 後 ，慈運理不幸發現自己不僅與 

羅馬敎廷對抗，與重洗派 （Anabaptists f和 

信義宗（Lutheranism f亦有許多紛爭 ° 這些 

爭論分散了資源，又減弱了改革的力量。當 

時蘇黎世被孤立起來，瑞士其他州對她懷有 

惡 意 ，以及奥地利可能入侵，均使 1529年馬 

爾 堡 對 談 〔M a r b u r g  Colloquy ；參 聖 餐  

( Eucharist f〕的 失 敗 ，成 為 他 董 大 的 挫  

折 。1531年蘇黎世再在卡佩爾（K ap p e l  )失 

利 ，慈運理主義雖沒有走回頭，但瑞士說德 

語區的改敎運動就陷於停頓了。

慈運理的一生非常忙碌，卻仍然出版了 

幾 部 重 要 的 作 品 。《神 道 的 清 晰 及 確 定 》



Zwingli, Ulrich 1222

( The C la rity  and C e rta in ty of the W ord

of G o d )是 在 1522年 出 版 ；翌年使出版了  

《六十七條》（S ixty-Seven T h e se s ) ，他還

寫了一本解釋它的書，算是改敎運動最早的 

信 條 。同一時間出版的，違有《神與人的義》

( On D iv in e  and Hum an R ighteousness ) 

的 講 章 ，和 《論彌撒正典〉（O n  the Canon 

of the M ass ) 。但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真 

偽 宗 敎 辨 》 （C o m m e n f a ^ y  on True and  

False Relig ion, 1525 ) 。《論 洗 禮 》 （0/7 

B ap tism ) 及 《論 聖 餐 》 （O n  the Lo rd ’s 

S u p p e r) 是他與改敎家進入聖禮辯論的開  

始 ，毎 一辯 論之 後 都 有進 深的 辯文 。1530 

年 ，慈運理出版他的馬爾堡講章《神的預備》 

( The P rovidence of G o d ) ’ 之外亦為奥  

斯 堡 會 議 寫 了 《信 心 與 理 性 》 （F ide i 

Ratio ) 。1531年 ，他寫下了最後一本也是相 

近 的 書 ：《論 信 心 》 （Exposition of the 

Faith ) ，本想赢得法國國王的信任加入更正 

敎 ，但失敗了。

慈運理英年早逝，但他已在瑞士推展了 

改 敎運動，並且留下一個非常獨特的標記。 

他在很多方面與路德都有相近的看法，就如 

因信稱義 （Justification f 、把聖經譯成當地 

語 言 、糾正偏歪的風氣、提倡研究聖經，和 

尊聖經為先。他超過路德的地方亦不少，如 

更嚴格地實施聖經的管治。在一個不是那麼 

貴 族 化 的 社 會 ，他把較大的權力賦予市政  

府 ，就如讓敎會平信徒有更大的代表權力  

等 。他發展出一套較簡單的禮文；透過設立 

神 學 院 ，提高敎士的敎育水準，又讓敎士用 

自己的方言來研究聖經。他採取較嚴格的一 

套紀律•，而管治團體又有平信徒代表在其  

中 。他從遙遠的羅馬敎廷取回領導權，使它 

向著長老宗 （Presbyterianism )"的系統來發 

展 °

從神學的角度來說，慈運理領導瑞士敎 

會 向 著 改 革 宗 （R e f o r m e d  f 敎會的路線發  

展 ，故此他特別重視聖經是信仰與行為的標 

準這一信仰 ° 1528年的伯恩條文（the Berne

T h e s e s ) 正能表達這一點；它 說 ，敎會是從 

神 的 道 而 生 ，因此亦只能在這一基礎上管  

治 。他與路德均持守同一信念，就是聖經是 

有 效 的 ；他還加上一句，說聖經本身雖然是 

清 楚 的 ，但是我們還需要蟹靈的光照，然後 

才不會受種種誤解蒙蔽，知道並接受使人得 

救 的 真 理 ；故此 禱 告 （Prayer f就成了釋經 

( Hermeneutics f 所必需的了。

慈運理在與重洗派和信義宗的爭辯中， 

發展了兩個重要的敎義。關乎洗禮，他轉向 

舊約的盟約（C o v e n a n t  f 神 學 ，這使加強了 

他 對 棟 選 的 思 想 （參 預 定 論 ，Predestina- 

tion* ) ，並且支配了他對敎會及社會的了  

解 。他 同 意 路 德 的 意 見 ，不 認 為 聖 餐  

( Eucharist ；T是 一獻祭；但他否認餅與酒就 

是代表基督真實的同在，認為基督現在已坐 

在父的右邊。他認為只有信心能看見主的同 

在 ，並且受其恩佑。

人常說慈運理是個人文主義改敎家，沒 

多大的神學及屬靈的深度。但現在我們發  

現 ，他在愛西得恩和蘇黎世面對的危機，皆 

源自他與獨身及研究新約的問題有關，加上 

那幾乎奪去他命的病，令他對神的恩典與管 

治 特 別 敏 感 。他在辯論中常採取惟理的方  

式 ，但 仔 細 地 分 析 他 的 思 想 ，就知道他  

是 以 三 位 一 體 論 （Trinity f 和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f 作核心 。他在聖餐的敎導， 

給人一種象徵論的感覺，但當我們注意他怎 

樣董視基督的臨在、可見之道的觀念，以及 

聖禮怎樣能加強信心，就知道不是如此。有 

些地方他好像與公民宗敎（Civil Religion )* 

妥 協 了 ，但我們只要看他怎樣從聖經立約及 

棟選的角度來解釋，就會有不同的看法。假 

如說慈運理本人沒有完全發展改敎敎會一切 

的 特 性 ，他起碼指出了一個大概，包括現實 

的和神學上的。為這緣故，他的信仰和事奉 

皆有廣泛深遠的董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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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1012, 1021, 1036, 1050,
1074, 1075, 1093, 1142 

《存在與時問》 112 
存有 111,380
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26, 25, 58, 

184, 204, 399, 457, 519, 683, 737, 
743, 752，758, 815, 877, 1160 

安立甘主義 25, 71, 220, 232, 237,
365, 667, 690, 926, 1037, 1184 

安居拉的馬爾克路713 
安波羅修 18, 55, 80, 97, 108, 179,
265, 354, 867, 901, 950, 1109 

安波羅修註釋19 
安息日 1015, 170, 1061 
安提网學派 40, 16, 49, 206, 209, 
271’ 306’ 494’ 515, 568, 811’ 858, 
868, 1120 

安瑟倫 31, 1, 77, 86, 104, 111, 
114, 249, 293, 322, 344’ 369, 389, 
430, 515, 693, 726, 799, 890, 892,
974, 1004, 1007, 1032, 1041,
1073, 1130, 1155 

安樂死 367, 140, 360 
成 尼 慈 197, 235 
成 11 1022, 27, 60, 70, 111, 171, 

174, 185, 250，256, 257, 282, 296,
369, 461, 502, 516, 520, 672, 745, 
783, 787, 844, 877’ 878, 881, 945, 
967, 972, 977, 985, 1004, 1021,
1129, 1188 

托 鉢 僧 427,418 
托爾斯泰 1146, 8, 1011 
早 期 基 督 論 之 智 慧 1198, 488, 
694

有限不能包含無限412 
有限包含無限412 
有I申論 1130, 269, 372, 409, 449, 
563, 677, 856, 889, 921, 990,
1093, 1114, 1132’ 1157, 1179, 
1216

有學識的無知306 
次 位 論 1113, 366 
次經’新約 46, 44, 179, 279, 280,

434, 447’ 920, 1060 
次經，舊約 46, 44, 46, 179, 279, 
280, 434, 447, 920’ 1009, 1060 

死亡 280, 350, 474, 687, 783, 967, 
1018, 1115 

死海古卷 279, 95, 130, 131, 493, 
1219

百基k 諾 主 義 920 
自由g 志 426
自由福音派679, 102, 598, 710 
自然律 799, 37, 140, 283, 354,
467, 694, 1065, 1136 

自 然 界 神 學 801, 140, 61, 244, 
283, 630, 754, 757, 775, 955, 996, 
1036, 1108, 1117’ 1144 

自然神論 282, 118, 169, 178，287, 
357’ 387, 449, 490’ 517, 692’ 745’ 
800，852, 853, 889, 928, 974,
1000, 1046’ 1118, 1130’ 1156, 
1179

自然神學 799, 23, 31, 104, 105, 
110, 118, 230, 243, 244, 249, 268, 
343’ 385, 387, 409, 436, 453, 465, 
518, 544, 630, 639, 655, 668, 675,
683, 693, 696, 711’ 740’ 803’ 810’ 
853, 889, 900, 982, 990, 1046, 
1114, 1134, 1139 

艾伯靈 331, 166, 244, 332, 430, 
789

艾利基納 345, 117, 789, 857, 865, 
901, 950

艾哈特 332, 149, 356, 456, 790, 
857, 933, 1118, 1124 

艾 穆 斯 19 
血 146
衣索比亞東正敎神學 362, 329, 
779

西 比 斯 1071 
西 麵 安 1120

七晝

亨利，卡 爾 490, 429 
位格’性質 567, 13, 40, 108, 206, 

272, 329, 435, 464, 570, 593, 623, 
624, 713, 779, 930’ 1113, 1129’
1153 

位 格 聯 合 1161 
佛 克 斯 418
佛敎與基督敎 160, 68, 202, 285, 
351, 505, 560, 741, 857, 922, 979, 
1070’ 1123 

伯克富，亨 德 高 斯 118, 6, 244, 
845

伯克富，路 易 118,560 
伯拉糾主義 874, 97, 63, 81, 84, 

126, 152’ 347, 389, 459, 460, 514,
589, 611, 615, 672, 687, 745, 803,
830, 868、884, 915’ 994, 1024,
1058, 1097, 1193 

伯麥 147, 229, 671, 857, 898 
伯撒 122, 62, 389, 915, 939, 953, 
971, 1073 

低等批評學 700 
克 力 墨 267
克 動窝 的 伯 爾 拿 121,2,14,86,

114, 332’ 369, 440, 456, 516, 695,
726, 777, 789, 867, 1024, 1077

克雷瑪 658, 202, 594, 662, 980 
克藍麥 260, 235, 300, 416 
呂拉的尼古拉825 
告解- 4 
吹 氣 禮 600 
坎伯爾 178, 346, 605 
完 全 ，完 全 主 義 881, 502, 520, 
527, 545, 571, 745, 878, 919， 
1025’ 1186’ 1188 

希列學派 505, 301, 1068 
希克 499, 244, 344, 348, 741, 980,
984, 1133, 1166 

希坡律陀 507, 7, 237, 264, 290, 
364, 365, 445, 514, 664, 751, 776, 
1183

希望 545, 245, 350, 511, 546, 685, 
774

希望哲學 546 
希望神學 546, 545, 571, 685 
希腹東正敎 463 
形上學 739, 123, 61, 177, 323, 
399, 473, 483, 692, 696, 710, 825, 
901, 921,1118, 1134, 1140, 1144,
1179, 1194 

形式批判 414
形像 581, 399, 467, 569, 582, 703, 
975, 1019’ 1143 

形 態 論 758 
我知故我信 600 
批判理 論 267
改革宗神學 971, 19, 25, 63, 98,

108, 118, 119, 122, 158, 172, 186, 
190,214, 296，313, 357，442, 467, 
486, 502, 516’ 519, 566, 581, 656’ 
671, 690, 691, 709, 733, 737, 787, 
831, 833, 837, 844’ 882’ 915’ 918, 
938’ 939, 949’ 975, 1008’ 1021,
1042, 1065, 1089, 1134, 1162, 
1184’ 1186’ 1222 

改革宗敎會 971,655 
改敎蓮動的神學 967, 21, 25, 70, 
86, 89, 152, 172, 179. 255, 325,
329, 339, 347, 369, 460, 520, 526, 
554, 579, 611’ 701, 743, 830, 877,
916, 918, 926, 933, 950, 962, 971, 
975, 1003, 1015, 1041, 1044,
1107, 1164, 1166, 1186, 1215 

李 安 迪 676 
李察邏 996, 135, 809 
社平根學派 1158, 132, 511, 681, 

820, 1039, 1110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314, 103, 809, 

1011

杜 爾 維 ，赫 曼 312, 512, 974,
1036 

求 告 文 602 
沙特 1026, 483 
沙漢隱士 290
淡定論 290, 177, 228, 401, 609,
710, 960, 1194 

決疑法 184, 110,615, 782 
災中被提論 747 
災 難 1152 
狄 奧 多 勒 1134
狄爾寨 295, 485, 495’ 996, 1156 
系統神學  1121, 118, 172, 350,
354, 370, 430, 623, 756, 783, 820,
1002, 1122, 1134 

赛統神學歷史 1122, 758 
良知 241, 22, 89, 169, 18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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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678, 782, 842, 1034, 1109, 
1145 

貝 克 111
貝利，約翰 92, 95, 416, 436, 809, 
901

貝利，端納 92, 208, 416, 809 
貝倫加爾 117,515 
貝德葉夫 116, 484, 512, 1011 
身 體 146
邪惡 372, 52, 81, 226, 464, 499, 
563’ 901, 1115, 1132

八畫

r 和 子 」爭 辯 410, 71, 83, 85, 
254’ 265, 329, 363, 515, 526, 894 

事奉 749, 26, 57, 59, 175, 184, 
187, 214’ 229, 271, 334, 603, 734,
737, 758, 841, 858, 910, 917, 966,
1003, 1013, 1016, 1069 

事效 381, 1016
亞他那修 72, 16, 47, 48, 51, 77,

107, 115, 181，206, 209, 265, 271， 
305’ 320’ 328’ 366, 449, 464, 503,
514, 713, 735, 760, 825, 867, 882, 
1032, 1049, 1129, 1134, 1148,
1154

亞他那修信經 71, 289, 291, 325, 
415’ 435, 449, 491’ 587, 1112 

亞 目 拉 都 主 義 19, 78, 110, 122, 
259

亞米紐主義 62, 78, 110, 126, 176,
184, 259, 313, 336, 413, 461, 467, 
517’ 589, 745, 877, 883, 916’ 939, 
973, 994, 1013, 1021, 1059, 1180,
1191

亞伯拉德 1, 61, 77, 121, 293, 355, 
462, 515, 623, 695, 773, 1004, 
1007, 1041’ 1174 

亞里 斯 多 德 主 義 60, 14, 19, 90, 
111’ 123, 147, 148, 177, 243, 310, 
322, 355, 374, 450，544, 568, 582,
586, 614’ 631, 634, 701, 702, 739, 
760, 780, 800, 900, 901’ 910, 937, 
948, 974, 1004’ 1040, 1138, 1141,
1150, 1183, 1173, 1175 

亞 波 里 拿 留 主 義 48, 40, 72, 73, 
189, 206, 265, 272, 305, 327, 366, 
463’ 464, 491, 515, 593, 778 

亞洲基督敎祥學68,904 
亞洲解放神學689 
亞流主義 59, 15, 18, 40, 72, 107, 

189, 206, 209’ 265, 269, 366’ 410,
435, 463’ 464, 491, 503, 515’ 569, 
590, 593’ 713, 725’ 735’ 745, 825, 
1055, 1154, 1164, 1175, 1176, 
1198 

亞特 侯 斯 18
亞 偉 若 斯 派 90, 62, 701, 1042, 

1138
亞略巴古的丢尼修296 
亞 略 巴 古 的 偽 丢 尼 修 930, 53,
276, 345, 466, 498’ 789, 901 

亞當 4, 20, 33, 85, 213, 373, 388, 
787，791, 814, 833, 874, 986, 
1162, 1177 

亞 爾 比 根 派 14, 254, 309, 712, 
741

亞爾伯特 14, 139, 310, 1041 
亞歴山太的狄尼修295 
亞歷山太的革利免 226, 15, 85,
264, 289, 305, 445’ 491, 494, 500’
514, 654, 694, 741, 788, 888, 900,
1024, 1064’ 1109 

亞歷山太的區利羅 271, 16, 41, 
49, 189, 250, 328, 499, 514, 567, 
778’ 811, 1148 

亞歷山太學派 15, 40, 49, 53, 59, 
72, 206, 210, 250, 271, 289, 328,
494, 515, 567, 845, 858, 888, 900 

依皮斯科皮烏342 
依納爵 576, 614, 790, 963 
依路 337,425 
使信仰更新之力量1178 
使徒 54, 12, 56, 58, 214, 219,

750, 822, 1052’ 1068’ 1100，1220 
使徒信經  55, 26, 71, 173, 185,

289, 325, 363, 410’ 415’ 472, 491,
587, 843, 968, 1037, 1176 

使徒後期教父 56, 15, 45, 97, 170, 
220, 237’ 264, 584, 722, 821,
1159, 1189 

使徒統緒 58, 55, 211, 270, 334, 
342. 667, 689, 752, 851, 1003 

佩力 853, 387, 1046 
佩 恩 852 
佩 經 盒 895
兒子論 1095, 171, 403, 525 
兩性互通 338 
典範 863, 893, 924, 1155 
協同信條 414, 6, 290, 491 
《協 同 書 151, 79 
受苦 1115, 22, 68, 74, 269, 314, 
315’ 501’ 512, 545, 774, 968 

呼召 171, 460, 526, 1100 
孟 他 努 主 義 780, 54, 193, 438, 
444, 526, 602, 776, 1064, 1128 

季 富 得 講 座 436, 93, 440, 712, 
800, 952

宗敎 978, 104, 408, 659, 685, 850, 
892’ 905, 932, 1040’ 1191 

宗敎心理學 932, 227, 241, 284, 
409, 496, 708, 1092, 1143 

宗敎比較學 232 
宗教自由 984
宗敎社會學 1091, 312, 323, 1055, 

1187’ 1157 
宗敎哲學 891, 50, 430, 499, 563,
640, 889 

宗 教 學 978
宗教經驗 981, 147, 228, 249, 343, 
350，506, 659, 668, 703, 705, 772, 
777’ 788, 809，812, 817, 850, 889, 
892, 93^ 938’ 944, 991, 1001,
1091 _

宗教語言 983, 13, 23, 399, 693,
889, 1140 

宗教歷史學派 512, 447, 470, 653, 
682, 821, 839, 840, 1029, 1038, 
1120, 1156 

定 罪 985
屈梭多模 209, 4, 42, 97, 115, 257,
307, 328, 444, 494, 500, 837, 866. 
867

居中和解 733, 65, 366, 506, 703, 
726J50, 838, 1019 

居普良 270, 97, 47, 58, 81, 311,
355, 456, 491, 751’ 872, 918, 953’

1037
居間狀態 601,34,349,722,728, 

1097
帕 拉 馬 465, 500 
帕 拉 瑪 853 498 
彼得神學 883 
性 倫 理 1062
性愁  1066, 35, 140, 360, 449, 
464’ 580, 783, 1024 

承傳亞當之罪599 
比/神 承 946 

拉米斯  949, 19, 62, 110, 939, 
1042’ 1046 

拉 施 德 950
拉特蘭努 950, 114, 117, 346, 459, 
515 865

拉納’948, 30, 62, 94, 244, 268,
308, 430’ 461’ 492, 549, 560, 616, 
747,789, 980, 991, 1042, 1141’ 
1156, 1166, 1175 

拉得伯土 865, 114, 117, 346, 364, 
515^950 

拉塞福 1013, 259, 260, 1180 
j末油禮 29, 237, 251, 475, 837, 

1016 
昆 蘭 945
東正敎神學 328, 266, 282, 300, 
340，410，456, 465, 498, 503，526, 
567, 594, 597, 743’ 789, 901, 
1007’ 1065, 1108, 1161’ 1178 

松 威 1142 
波士頓 151,672 
波伊丢斯 147 , 61, 345, 901, 1041, 

1138, 1145 
波拿文土拉  148, 14, 322, 419, 
440, 614’ 789, 1041, 1194 

波 提 亞 的 希 拉 流 502, 265, 760, 
882, 1113 

波蘭尼 902,343,436 
波蘭尼斯 902 
法律的用處 1168 
法 惹 動 398, 234 
法羅斯基 414
法蘭西巧 420, 418, 584, 606, 789 
法蘭克福宣言424, 120 
法蘭克福學派424, 1037 
泛神論  856, 74, 116, 320, 333,
345, 372, 449, 637’ 778, 854, 889, 
891, 921, 944, 1011, 1099, 1102, 
1108’ 1130, 1132 

牧 師 749 
牧養 運 動 1068
社會倫理 1083, 68, 545, 687, 756, 
_ 783
社 會 學  1089, 68, 83, 201, 671, 
_ 757, 783, 968 
社會 1085
社會福音  1084, 156, 168, 358,
517, 995

祁克果 649, 17, 103, 156, 183, 
294, 379, 386’ 387’ 410’ 452, 480’
549, 561, 584, 599, 610, 809, 863, 
1075’ 1157 

舎伯里的赫伯特490 
芝加哥祥學派197 
芬尼 412, 99, 519, 877, 881, 993 
表 記 、象 徵 、信 條 1119, 117, 

298，364, 434, 792, 950, 983，
1144

近代神學路向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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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瑪 學 派  1033,259 
長老宗 916, 26, 176, 215, 220, 
230, 239, 259, 880, 1142, 1222 

門諾會神學736, 370, 965 
阜丢斯 894,411 
阜丢斯分裂894 
阿西安t尋 849 
阿金諾 835, 1164, 1169 
阿查那’多馬 1138, 8, 14, 37, 62, 
85, 98’ 91, 139, 148, 216, 237’ 
243, 293’ 307, 310, 322, 332’ 355, 
364’ 389’ 450, 500' 515’ 533, 548, 
614, 623, 625, 631, 655, 669, 696,
701, 714, 726, 733, 738, 782, 789, 
800, 803, 827, 843, 892, 915, 990,
1003, 1007, 1016, 1024, 1041,
1064, 1073’ 1083, 1114’ 1122, 
1130, 1135, 1138, 1140, 1150, 
1170, 1194 

非位格 28 
非律主義40, 1075 
非洲基督教神學10, 13, 145, 904 
非洲獨立教會的神學12,10

九畫

信心 385, 22, 54, 70, 89, 119, 
171’ 185, 249, 313’ 314’ 343, 364,
387, 403, 460, 511’ 621, 646, 648, 
649, 671, 702, 810, 815，830, 844，
855, 863, 871, 889, 949, 967, 
1021, 1059, 1103’ 1133, 1199, 
1148

信心舆理性 386, 2, 14, 16, 31,
243, 346, 399, 429, 465’ 515, 544, 
705, 833, 1041’ 1134, 1138’ 1139’ 

_1140
信心論 410, 106, 388, 891, 893 
信仰問答 185, 57, 237, 255, 350,
486, 704, 736, 971 

信仰準則1006 
信仰與教制386 
信徒皆祭司 918, 101, 662, 703, 
734, 838, 880, 927, 963,966, 969, 
1069, 1199’ 1217 

信條 232, 25, 69, 101, 159, 164, 
245’ 264, 284, 291, 325’ 330’ 350’
370, 387, 488, 491, 597, 656, 672,
705, 736’ 737, 916’ 971, 1134, 
1164

信經 264, 21, 25, 27, 42, 55, 60,
69, 90, 164, 187, 208，231, 232, 
240’ 245, 253, 260, 291, 325, 328, 
331, 338, 350, 362, 369, 387, 435, 
449, 458, 488’ 491, 567, 648, 705, 
714’ 736, 737, 744’ 773’ 842, 981,
1004, 1037, 1055, 1122, 1134’
1137, 1139, 1164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705,6, 
25, 71, 185, 190, 233, 342, 457’
658, 671, 690, 737’ 844, 915’ 971, 

_ 1025, 1097’ 1199, 1184’ 1221 
信義宗傳統706,655 
保惠師 863
保羅 869, 510, 447, 617, 646, 703, 

708, 714, 738, 789, 823, 888, 975, 
998

俄利根 845, 15, 53, 85, 97, 107, 
177，179, 226, 276, 293, 305, 332, 
366, 435’ 445’ 464,488, 493, 500, 
503’ 514, 515, 554, 567, 574, 611, 
707’ 722, 730, 743’ 776, 781, 788, 
843, 868, 875, 888, 900, 905, 936, 
941, 1032, 1059, 1060, 1097, 
1113, 1122, 1154, 1166,

俄 坎 836
俄坎的威廉 1193, 1, 62, 86, 139, 
419, 465, 501, 515, 830, 915, 962, 
1042

俄爾 847, 598, 1186 
俄羅斯東正教神學 1006, 116, 

330’ 410, 512 
南韓神學658 
哀歌 63, 315, 981 
哈列斯比472
哈納克 472, 58, 82, 103, 264, 267,
307, 332, 350’ 403, 488, 510’ 575,
681, 771, 778, 831, 848, 1001, 
1032, 1038 

威克里夫 1216, 152, 516, 564, 
597, 975 

威廉斯 1195,678 
威爾米革立 1172, 963, 971, 1169 
宣召 340, 331, 364 
宣敎學 756, 109, 57, 68, 146, 222,

245. 424, 545’ 621, 724, 808,
1092

宣道，宣道神學 648, 165, 295, 
307’ 912, 996, 1021 

客勒爾 637, 111, 166, 616 
帝立克 1135
律法、律例或法則 669, 32, 185, 

360, 426, 461, 544, 627, 671, 698, 
702, 783, 802’ 827, 870, 873’ 875, 
967, 973, 997, 1044, 1083, 1139, 
1141, 1145 

律法主義- 675
律法與福音 671,426,516,698,
702, 705, 714, 872，881, 940, 968, 
971’ 976, 1025, 1136 

拜拉明 112,517,614,915 
拜偶像 574
按手禮 673, 58, 237, 475, 880 
按立禮 844
政治神學 902, 68, 243, 246, 348, 
430’ 545, 685, 747’ 774, 828, 911’ 
947 1093 

政教输係 215, 175, 311, 369, 378, 
736’ 927, 1045’ 1057’ 1145, 1157 

施本爾 1101, 230, 423, 896, 897 
施瓦巴信條1043 
施馬加登信條1082 
施道比次1108 
施賴德 1037,267, 1022 
柯 克 653
査麥士，多馬 191, 604, 1084 
柏克萊’喬治 117, 289, 338, 343,
346, 570, 739, 778, 854 

柏拉圆主義 899, 16, 31, 33, 34, 
52’ 53, 54, 61, 80’ 111’ 147, 177’ 
226’ 319, 330’ 345, 349, 447’ 450’ 
464, 488, 493’ 544, 548’ 554’ 582, 
586, 634, 637, 655, 667, 694, 739, 
741’ 760, 777, 780, 830’ 846, 854,
857, 869, 887, 889, 930, 931, 936, 
1038’ 1097, 1110’ 1130, 1141, 
1146’ ’1158’ 1166, 1175’ 1177,

1183,_1220 
柏林宣言120 
柏金斯 882
柏庭格 898, 1130 
柏寇偉 119, 70, 318, 598, 845, 

1170
洗禮 95, 22, 29, 57, 81, 121, 175, 
211, 236, 249, 297, 382, 447, 461, 
508, 605, 622’ 635, 689, 706’ 737, 
871’ 880, 884, 918, 927’ 953’ 969, 
977, 1016, 1017’ 1045, 1105, 
1134’ 1162 

洛克 691, 338, 343, 387, 518, 563, 
570,_739, 743, 891, 1000, 1146 

洛桑信約 668, 68, 120, 124, 187, 
218, 232, 247, 269, 335, 371, 424,
457, 756, 951, 1191 

洛格斯 1 道 694, 7, 52, 203, 207, 
226, 333, 341’ 366, 488, 508’ 621’
647, 713, 776, 811, 846, 888, 900，
980, 990, 1099, 1109, 1129, 1198

相對主義 978, 243, 270, 295, 826,
1036, 1076’ 1146, 1156 

科克由 228
科普替敎會250, 329, 363, 779 
科爾雷基 228, 125, 147, 570, 582, 
604, 1006 

科學派 1048
科學與 學 1045, 598, 684, 709,

754, 771’ 825, 1148 
紀律 296, 22, 102, 159, 175, 214, 
215, 221’ 378, 508, 736, 781, 836, 
876’ 1033, 1068, 1103, 1116’ 
1221, 1222 

紀當奴 431, 195, 444 
約雅斤主義620,511 
約翰神學 620, 447, 703, 724, 888, 

1129
美南浸信會神學1097
美學 8, 93, 558, 582, 889 
耶柔米 610,114,47,48,66,80, 

138, 179’ 265, 332，504, 514, 614’ 
689, 867, 875, 1156, 1176 

耶路撒冷611
耶解 616, 347, 508, 607, 621, 646,
648, 687, 700, 738, 789, 823, 855, 
912, 995, 1019, 1105, 1153, 1215

耶穌代號577 
耶穌的比喻859,458 
耶鮮基督 201, 605, 697, 1004 
耶鮮會 1089
耶鮮會神學 614, 112, 86, 185, 
310’ 555, 576’ 609’ 696, 771’ 830, 
948, 962, 963, 995, 1042, 1059, 
1125’ 1141 

背 道 54,315 
胡司 564, 255, 516 
胡克爾 543, 26, 183, 201, 364,

634, 667, 901 
范泰爾 1169, 312, 1035 
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65, 15, 19, 
72, 80, 107, 355, 389, 466, 498, 
514’ 610, 615, 624, 707’ 714, 723,
776, 789, 845, 857, 868, 874, 898,
901, 920, 931, 982，1007, 1024, 
1064’ 1067, 1103’ 1106, 1121,
1174, 1176, 1187, 1213 

苦 路 1174
英國以色列主義153,225 
英國改敎家 975, 25, 159,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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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
英國現代主義772, 427, 744, 901, 

1050
迴克缴會議 189, 41, 71, 73, 85,

206, 232, 250, 253’ 265, 435, 463, 
491, 499, 514, 606, 613, 676, 766, 
778, 858, 968, 1175 

重生 977, 20, 21, 54, 171, 249, 
261, 353, 461, 634, 697, 736, 745,
831, 844, 879, 898, 967, 996,
1025, 1096, 1100, 1188 

重法派神學 21, 13, 98, 101, 164, 
233’ 401, 415, 416, 462’ 526, 690, 
736, 837, 897, 943, 965, 968, 977, 
1045, 1083, 1089, 1107, 1137, 
1170, 1184’ 1221 

降到陰問 289, 186, 233, 689 
革命神學 994, 175, 335, 424, 656,

724, 757, 904, 977 
革除教籍377, 966, 1107 
革赫拿 433,946 
韋伯 1187, 17, 323, 324, 723, 

1057, 1091, 1157, 1212 
韋斯敏斯德信條 1190,48,70, 

101, 124, 178, 191, 235, 258, 274,
387, 492, 606, 939, 971, 1032, 
1073’ 1131’ 1142, 1164, 1186 

香港神學535
祿敎與基督敎 1219, 321, 455,

711, 1029

十畫

俯就論 4, 73, 406, 913, 1046 
借喻法 1157
修道神學 776, 2, 113, 121, 251,

1004, 1041, 1134, 1213 
例析聲 803, 1069 
倫巴都 695, 14, 78, 86，98, 322, 

355’ 465, 614, 876’ 1016, 1041’ 
1138, 1193 

倫理學 359, 321, 238, 350, 354, 
367’ 370’ 584’ 598, 630, 702, 706, 
713, 756, 783, 787, 802, 813，814, 
865, 883, 889，910, 1002，1044， 
1136 

倫理體系354 
原罪 847, 514, 606 
義 847 

哥特沙克 459, 346, 515, 950 
哥 得 452
哥爾 457, 27, 219，517, 647
#  學神學  889, 430, 868, 891,

1134
哲學舆神學890, 147, 52, 430 
埃科蘭巴狄836, 159, 970, 973 
家庭 390, 757, 939, 1062, 1083,

1190
変症敎會 *5S1 1QQ 
席勒伯 1036, 245, 289, 290, 310 
庫爾曼 269, 135, 512, 653 
恩典 460, 30, 57, 63, 82, 110, 

121，152, 203, 211, 239, 249, 313,
355, 443’ 448, 455’ 514, 584, 609, 
614, 661. 697，702, 738, 740, 757, 
803’ 810, 833, 845, 914, 948, 971, 
975, 996, 1004, 1021, 1037, 1059,
1188, 1192

恩典媒介461 
恩德曉 1160
悔改 984, 75, 151, 174, 178, 238, 
249, 281, 460, 469, 844’ 969 

拿先斯的貴格利463, 107, 179, 
328, 464, 623, 866, 867, 882 

拿撒勒人耶鮮為猶太人的王600 
挽回祭 926, 76, 1114 
效法基督 583, 282, 570, 723, 790, 

1103’ 1117, 1187 
時代論祥學 297, 64, 274, 428, 
551, 652, 672, 749, 880, 1153, 
1195, 1219 

時間，契 機 638 
時間與永恨1144, 621 
朗動根 696, 62, 616, 768, 815,

1042, 1141’ 1156 
桑 頓 1142 
格拉典 463 
格拉修儀式434 
格鲁希烏  467, 64, 941, 1145, 

1164 
《根基》 418
南道 722, 97, 57, 149, 232, 311,
920, 975, 1019, 1106 

狗道士 游斯丁 634,50,52,85, 
237’ 289’ 365, 445’ 477, 488, 514’
649, 653, 694, 722, 724, 747, 781, 
900’ 1054’ 1198 

蹇康尼斯1159
浪漫主義 1005, 9, 370, 379, 494, 
511, 519, 582, 634’ 680’ 829, 919, 
1143, 1166 

浸 信 會 神 學 101, 64, 98, 240,
1145

585
487,484

海德格 479, 165, 295, 379, 454,
495, 549, 559, 843, 922’ 948, 
1143

海德堡問答 486,232,415,489, 
971

速斯多留 811, 16, 41, 72, 189,
207, 210, 253, 265, 271, 329’ 491, 
515, 568, 593, 606, 624’ 676, 725, 
778, 848, 1019’ 1121 

烏社爾 1167
特土良 1128, 3, 47, 97, 189, 219,
237, 264’ 270, 297, 306, 355, 386, 
444, 445, 456, 460’ 477, 491, 504, 
514’ 635, 654, 662, 714, 722, 741,
747, 751，775, 780, 831, 858, 868，
890, 957, 1024, 1052’ 1064, 1097, 
1113, 1122, 1153, 1176, 1198, 
1205 

特別敢示993
特爾慈 1156, 216, 511, 980, 1091,

1180, 1187 
班普頓請座94, 458, 996, 1003 
疾 病 1071
真理 1157 , 343, 724, 842, 889, 
_ 1041
神 448，35，40，51, 74, 84, 88, 
282, 372, 429, 463, 506, 622, 626, 
740, 779, 789, 857, 1138, 1140,
1153, 1194 

神人合作読1120 
神化 282, 177, 331, 346, 503, 931, 

1045, 1161 
/神存在的證明924

神死神學 452, 150, 74, 380, 517, 
_ 680, 810’ 829
神的主權  1098, 140, 173, 274,
299, 313, 368, 401, 506, 651, 745， 
812, 844，863, 889, 916, 928, 967,
1090, 1117, 1180 

神的全能 842
神的海像 578, 4, 35, 36, 73, 83, 

116’ 140, 157, 174, 203’ 241’ 263, 
282’ 360, 389, 406, 421, 450, 533’ 
569, 581, 603, 697, 744, 849, 972, 
1000’ 1025, 1066’ 1074, 1076, 

_ 1136’ 1161
神的忿怒 1216, 76, 451, 501, 687, 
_ 1017
神的知識 654, 105, 202, 268, 931, 

1050
神的異象 1177, 67, 498, 603, 689, 
828, 887, 1139’ 1162 

神的邊 699, 697, 1188 
祥的照管 928, 24, 34, 148, 173,

202, 441, 448, 474’ 651, 506’ 511, 
800, 825, 863, 922, 991, 1040, 
1117

J神的榮耀 441, 173, 621 
神的審判 629, 349, 652, 747, 937, 
_ 985, 1115, 1166
神的顯現 1135, 52, 83, 441, 449, 
_ 1218
I申 為 402, 405, 746, 1096 
神修神學 788, 67, 465, 520, 584,

703, 773, 777, 830, 857, 868, 888, 
_ 933, 944，981, 1178, 1157 
神格惟一論 775, 15, 85, 106, 366, 

491, 508, 569, 694, 713, 780, 831, 
_ 1129, 1154, 1164 
神秘主義 790, 109, 67, 122, 147, 

148, 226’ 227, 320, 321’ 330, 332,
356, 470, 484, 497, 554, 667, 698, 
772, 897, 901, 932，1002, 1008, 
1103’ 1113, 1124, 1126, 1160, 
1162 

神秘敵劇 787 
秘 聯 合 1161 

神義論 1132, 44, 84, 315, 499,
522, 675, 774, 889, 928, 1115 

神聖不可測者832 
神話 79D, 6, 165, 243, 294, 348, 

383’ 388’ 483, 495, 512, 610, 646,
648, 680, 796’ 821, 855, 889’ 
1047’ 1111， 1112 

神話語法 792 
神道敎與基督教1069 
神學 1134, 134, 742, 1121 
神 學 上 的 想 像 力 582, 708, 799, 
816

神學方法 742, 104, 696, 1148, 
1170

神學代模 758, 245, 291, 316, 359, 
364’ 405, 449, 551, 582, 587, 686， 
784’ 789, 840, 850, 894, 948, 984, 
995’ 1006, 1006, 1045’ 1050, 

_ 1071’ 1083, 1176, 1144, 1158 
神學的吊論 863, 168, 270, 294 
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682, 
25, 93, 103, 149, 155, 168, 176,
275, 292, 294’ 307, 369, 370, 403’ 
472, 473’ 483, 517, 709’ 738’ 744’
748, 758, 809, 832, 919, 926, 977,
1001, 1038, 1050, 1085,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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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的保守主義242 
神學的邏輯 693, 695, 949, 1171 
神學發展史 514,560,578 
神踐 754, 102，51, 169, 282, 387, 
409, 503, 509, 511’ 563, 621, 691’ 
740, 728, 825 880,889, 929, 975, 
1040’ 1047’ 1122, 1118, 1176 

祥a 奇 事 1071
神權政體 1131, 607, 669, 1106,

1183
神體一位論 1164, 110, 168, 240, 
491, 745, 814, 825, 853, 922, 965, 
1047, 1153, 1166 

被忽略的中層808 
祝 聖 648
紐曼 814, 27, 50, 228, 235, 292,
308, 350, 399, 457, 510，560, 851, 
1004’ 1006 

紐黑文神學 813,412,737 
翁高 630, 106, 268, 244, 1156 
草根神學 463, 536 
記 念 24 
財 富 1187 
造尋歷史耶鉢944 
馬吉安 713, 136, 56, 181, 265,
269, 446, 473, 491, 494, 603, 712, 
872, 1121 

馬克西母 730, 329, 345, 498, 568, 
624’ 882’ 930, 957 

馬克斯主義與基督敎723, 17, 68,
74, 116, 163, 409, 425, 452’ 496’
545, 546’ 558’ 571, 654, 685, 710’ 
728, 827, 904, 910, 995, 1011’ 
1093’ 1187’ 1191 

馬利亞 725, 17, 114, 189, 211, 
272, 322, 389, 517’ 603, 614, 620,
624, 676, 703, 734’ 811, 859, 964,
967, 1004, 1019, 1053, 1055, 
1074’ 1175, 1217 

馬利±1 714, 560, 1042 
馬 斯 高 727,436 
高等生命神學 501, 679, 782, 882, 

1025
徐爾韓 323, 29, 1091, 1187 
琪運 604, 194, 346

假基督
偶發性

390
248, 165, 1194 

偶像 572, 571, 581, 582 
勒新 677, 74, 340, 558, 680, 741,

1146 
動物權利 998 
動物權益 28
國家 1105, 22, 25, 260, 354, 360,
928, 976

堅 守 威 保 守 882, 63, 256, 313, 
970, 972, 1021, 1059 

堅振禮 236, 6, 29, 251, 341, 1016 
基要主義 427, 12, 64, 370, 427, 
432’ 444’ 683, 709’ 736, 738, 877,
1065, 1186 

基要神學 429, 904, 1135 
基督一志說 780, 593, 730,
基督一性說  778, 17, 206, 250, 
253, 265, 271, 305, 329, 363, 491’
515, 568, 624, 676, 730, 812, 931,

1045, 1121 
基督二性誰 326 
基督之代糖 600 
基 督再 来 1054,353 
基督的身體 146 
基督的法禮 100 
基督的神性 283 
基S 的 國 度 651, 69, 204 
基督的復活 986, 5, 32, 51, 57, 72,
205, 305’ 353’ 428, 546, 591, 619, 
626, 632, 648, 750, 755, 774, 792,
855, 989, 992, 995, 1001, 1163 

基督的順服 833,706 
基督的獨特性 1163, 68, 499, 506, 

595, 734’ 981 
基 督 的 職 分 837, 65, 174, 733, 
988, 1074

其 粒 CCO

基督極的自由 426, 69, 455, 672, 
698, 704, 783, 890, 1004, 1192 

基督敎世界 201, 22, 147, 1089, 
1106

基 督 教 的 希 羅 化 487, 166, 510, 
872, 888

基 督 敎 社 會 主 義 204, 228, 570, 
708, 723, 901, 995, 1084 

基督敎科學派 204 
基督敎要義 350,473,815 
基督教與其他宗敎202, 506, 683, 
990, 1191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1061,738 
基督無罪 1074, 592, 605, 1051, 

1177
基督論 205, 7, 11, 16, 21, 35, 40, 
41, 49, 57, 64, 77, 94, 104, 122, 
155, 157, 166, 174, 189, 226, 244, 
253, 266, 272, 305’ 306’ 329, 353,
362, 366, 435, 463, 487, 499, 503, 
508, 514, 523, 550’ 567, 573, 576, 
581, 584’ 592, 605’ 621’ 624, 628,
635, 660, 676, 683, 687, 694, 705, 
713, 725, 737, 745, 778, 811, 855,
858, 868, 888, 921, 930, 931, 948,
966, 968, 971, 976, 981, 1003, 
1037’ 1039’ 1045, 1075, 1134, 
1167’ 1197, 1198, 1222 

婦女解放蓮動 1210, 1205 
婦女釋經學 404 
婦解神學 404, 4, 26, 35, 244, 335, 
404, 496, 571’ 724, 904, 1065, 
1134, 1205 

婚姻 716, 360, 449 
寂靜主義 944, 470, 789, 943 
宿命論 401,84,929 
崇拜  1214, 25, 350, 622, 689,
706, 745, 776, 783, 865, 910 

常 識哲學  230, 274, 817, 919, 
1185

康德 638, 8, 13, 51, 70, 111, 228,
249, 333’ 339, 343, 357’ 387’ 409’ 
411, 425, 452’ 478, 480’ 497, 549, 
558, 570’ 582, 641, 645, 654, 680,
682, 710, 737, 739, 744, 783, 799, 
850, 863, 891, 893, 937, 990, 
1000, 1001’ 1012, 1038, 1076,
1130, 1147, 1141, 1144’ 1156 

康德的倫理哲學641 
得救確據 70, 63, 178, 369, 386,
520, 526, 672, 706, 745, 883, 915, 
939, 1188

情境倫理 1075, 3, 185, 698, 802,
853, 978, 1067 

情愁 232
惟心論 570, 111, 147, 168, 230, 

386, 389, 478, 582, 651, 680, 696,
710, 773, 778, 800, 802, 854, 889, 
981, 1157 

惟名論 830, 1, 31, 61, 139, 465,
515, 1194 

惟物主義 728, 74, 177, 195, 409,
740, 778, 1011, 1108, 1179 

惟尊一神論 489, 779, 827, 905 
救世軍 1020, 520, 882, 1085 
救恩 1019, 41, 49, 68, 72, 202,

205, 238, 272, 371’ 465, 519, 520’ 
557, 621,627, 687, 698, 705, 745, 
747, 755, 812, 830, 844, 915, 967, 
987, 1004, 1103, 1139

救恩的次序 844, 171, 1025 
救恩歷^  1021, 83, 135, 136, 206, 
208’ 246’ 348’ 496, 512, 550, 580, 
647, 653, 655, 810, 821, 1010, 
1051, 1144 

救瞭 961, 96, 76, 82, 85, 185,
206, 308, 464, 474, 703, 706, 822,
846, 873,1041, 1100, 1133, 1215

教 父 403
敎父學 867, 114, 123, 184, 187, 
271, 292, 410, 447, 491’ 514, 526’ 
548, 705, 743, 777’ 975, 1005, 
1007, 1041, 1173’ 1198 

教宗史書 689
* 宝每獎 *S97

敎 宗 ^ 制  857, 25, 89, 90, 113, 
122, 164’ 187, 211’ 229, 252’ 292, 
466, 517, 543, 604, 615, 660, 676’ 
702, 705, 748, 815, 835, 962, 976,
1003, 1107, 1179, 1217’ 1221 

教牧學 865, 296, 463, 756, 783,
1135 

教 派 269
敎會 212, 21, 27, 65, 81, 85, 90, 

101, 122’ 146, 164, 175, 187’ 244,
247, 252, 270’ 275, 296, 311, 336, 
369, 371, 437’ 508, 514, 527’ 603’ 
622, 654, 657, 662, 687, 736, 737,
775, 814, 830, 842, 870, 921, 966, 
969’ 976, 980, 989, 1003，1021, 
1052’ 1063, 1082, 1098, 1183 

教會律例 182, 1, 253, 300, 354, 
378, 676, 695, 702, 782, 962 

敎會管理 219,25,57,214,229, 
239, 259, 271, 334, 369, 880, 916, 
1069, 1142 

敎會增長 222, 245, 757, 910 
… 禪 332

307, 339, 364, 386’ 429, 440,
488, 725, 771, 773, 971 

敎義批判學 306 
敎義發展 291, 57, 308, 351, 510,

725, 771, 815’ 1004, 1053,
敎義學 309, 118, 119, 134, 774, 
787, 820, 868, 1135, 1136, 1199 

敎 琶 1217
敢示 989, 14, 18, 24, 30, 31, 51, 

53, 55, 59, 68’ 73’ 88’ 93’ 94, 
105’ 119’ 135’ 149’ 156, 172, 180, 
197, 202, 269, 282, 306’ 321, 322’
339, 343, 345, 355, 360, 403, 409,
429, 448, 465’ 500, 511, 544, 654’



統一敎 1161 
衰克I滴 470 
飢錫克培靈會648
割禮 223,573
創造論 260, 4, 6, 33, 59. 73, 81, 
84, 91, 105’ 177, 185’ 244’ 308, 
360, 372, 375, 403, 441, 447, 448,
454, 464’ 474, 506’ 511, 533, 550’ 
581’ 705, 714, 728, 740’ 747, 755, 
757, 775, 801, 847, 857, 922, 928,
1000, 1039, 1046, 1066, 1086, 
1097, 1099, 1103, 1128, 1130,
1136, 1141, 1185 

勞威廉 671, 147, 584, 1104, 1187 
喜樂 626, 672, 798, 1133, 1220 
單張運動1149,458,814 
■ j司 迪 417
富希士 415, 88, 208, 512, 647 
富朗開 423, 897, 1009, 1101 
寓意法 18
復和論 955, 17, 72, 73, 76, 474, 

824, 954, 1001, 1011, 1106 
復活節 327, 170, 508 
復原教 926, 26, 67, 112, 176, 292,
300, 310, 369, 429, 462. 543, 597, 
614’ 671, 878, 934, 962, 967, 971, 
1003’ 1049, 1143 

復原敎原則927, 803, 926 
復與 學 993, 168, 527, 737 
循道主義 745, 101, 176, 232, 520, 
526, 737’ 877’ 916, 1021’ 1025, 
1187,J 191 

惠頓宜言1190,424 
棟選 337, 460’ 883 
敦司 . 蘇 格 徒 321, 139, 62, 70, 
91, 355, 419, 462，669, 702, 726, 
962, 983, 1003, 1008, 1042, 1130,
1180, 1194 

斐羅 887, 15, 16，57, 226, 488,
493, 694, 777’ 794, 900, 1109, 
1134, 1154

斯多亞主義 1108, 16, 52, 57, 226,
320, 354, 450, 493, 554, 634, 694,
741, 869, 887, 900, 902, 1063, 
1081, 1097, 1129, 1134 

斯特拉波1110
斯賓諾沙 1102, 229, 436, 480,
494, 549, 739, 777, 857, 891,
1145

普世主義，普救主義 1165,30,
78, 102, 155’ 204, 290’ 335’ 346, 
348’ 424’ 464’ 500’ 551’ 586,629, 
774’ 846, 901, 972, 1003, 1133,
1148, 1191 

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 1214, 
432

普林斯頓神學918, 230, 428, 517,

518, 708, 737, 974, 1098 
普通恩典230 
普通啟f  435 
普通飲示989 
普羅提諾902 
智 I I  1096 
智慧的恩賜1198,870 
替代救履論及代表論1114,102、 

179, 706, 773, 1133 
湯模，威廉 1126, 333, 436, 449 
無宗敎的宗教978 
無所不在844 
無所不知844 
無所不能842 
無知 577
^祥論 74, 30, 118, 269, 320, 453,
654, 740, 889, 990, 1179 

無痛感性587 
無罪成孕585 
無罪性 587 
猶太人 620
猶 太 人 大 屠 殺 522, 43, 1093, 

1117, 1146 
猶太派基督徒629 
猶太敎與基督教627, 202, 522, 
608, 612, 1130’ 1220

發拉 399, 62, 436 
童女 ■生子 1175, 102, 428, 709,
727, 1074 

結構主fzM  1112, 133 
善 工 455 
脾爾本 385 
華倫提努1169
華菲德 1185, 118, 336, 437, 444, 
517, 708, 755, 919, 974, 1170 

華福運動187,424 
萊布尼兹 675, 480, 644, 739, 891, 

1009’ 1042, 1132 
菲拉雷特410, 1011 
柏律賓絲學886 
虛己說 647, 49, 272, 458, 988 
费爾巴哈 408, 17, 36, 74, 350, 
452, 479’ 559, 654, 1040 

賀智 518’ 517, 560, 738, 919, 974, 
1032, 1122, 1142, 1185 

賀 爾 521 '18
貴格會神學 943, 101, 197, 418, 
502，751, 941, 1145, 1184 

越山主義1160,517,859 
超自然 1117，295, 509, 680’ 683,
684, 754, 772, 773, 842 

超越性 1149
進化論 374, 260, 388, 429, 454,
847, 923, 928 

進步的概念923, 348, 748, 773 
進程神學 920, 112, 244, 320, 374, 
424’ 451, 683, 766, 778, 800’ 843,
854, 901, 1047, 1050, 1114’ 1117, 
1132

鄉土神學528, 536 
開放家]^ 844
雅各遞 609 
雅斯培 610, 483, 855 
瑪 ■許格爾 1180’ 772’ 1160 
黑人神學 144, 143, 244, 684, 726, 
904’ 995 

黑人意識143,145,724 
黑米尼的貴格利465, 830, 915 
黑格爾 478, 17, 163, 294, 333, 
408, 425’ 452, 511’ 546’ 558, 570,

659, 668, 669, 681, 683, 691, 740,
772, 799, 810, 820,826, 830, 855, 
889’ 922, 924, 931’ 980, 982, 983,
996, 1022, 1039’ 1041’ 1049, 
1100, 1138’ 1139, 1161, 1179, 
1181

敢示交學 44, 36, 104, 299, 347, 
353’ 388’ 616, 622, 629, 646, 651’
747, 771, 855, 965, 1044, 1106 

敢71̂的宗敎 989 
敛蒙蓮動 33S, 6, 51, 70, 106, 115, 

157, 202’ 208, 267’ 306, 307, 310,
340, 357, 370, 387, 388, 425, 452,
511, 557, 571, 616, 638, 680, 682, 
684, 772, 774, 820’ 829, 842, 856’
891, 902, 903, 1005, 1040, 1057, 
1107, 1157’ 1210 

敛利亞基督敎祥學1120 
敍事神學 798, 243, 430, 583, 981 
梵誇岡會議 1171, 25, 106, 179, 

202
梅欽 708, 786, 919, 1170 
殺牲獻祭585
清敎神學 938, 183, 25, 27, 109, 

151, 159, 167, 168, 176, 183, 184,
186, 225, 235, 274，326, 502, 517, 
526, 543, 667, 738, 782, 845, 866, 
897, 916, 943, 949, 973, 995,
1025, 1047, 1105’ 1107, 1127, 
1162’ 1187 

混合主義 1120, 15, 68, 109, 248, 
285’ 509, 595, 1070 

混 婚 716
深層心理學 284, 227, 409, 496, 
708’ 1143 

現象拿 884, 295, 697, 772, 1125, 
1143

異端 491, 187, 447, 975, 1003, 
1037

疏離感 17, 724, 907, 1212 
笛卡兒 286, 111, 177, 315, 342, 
440’ 480’ 549, 645, 728, 740, 864, 
884, 891, 892, 952, 1130 

第一® 運 動 1^6 
第一瑞士信條488, 164 
第二波® 恩運動 196 
第二搞 士信條 488, 124, 164, 
232 971

第 三 恩 運 動 196, 195, 437, 
475’ 477, 878, 1072 

莫特曼 774, 69, 70, 244, 268, 436, 
512’ 522’ 545, 546, 560, 685’ 903, 
1117, 1156 

荷蘭改革宗神學325,186 
樓 295

處境化 245, 68, 161, 192, 198,
270, 291, 326, 350, 354, 510, 536,
595, 688, 753, 764, 815, 886, 928,
981, 1070, 1076, 1123 

貧窮與財當 906, 68, 684, 725, 
904, 995, 1108, 1183 

赦 免 414
赦罪券（舊譯：讀罪券） 596 
陰 間 472
陶勘 1124, 149, 277, 332, 456，
356, 790, 1118 

陶德 306, 135, 348, 509, 648, 653, 
809, 1114

,269’ 380, 650 
737’ 519

麥夸M 711.； 
麥西斯堡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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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 650, 681, 682, 737, 740, 758, 
774’ 778’ 800, 821, 839, 855, 857, 
903，923, 937, 1110, 1132, 1156, 
1157

黑暗，心S 的 黑 夜 276, 465

十三晝

傳 絲 637
傳嗜售的恩賜 371,750 
傳福普的神學 371, 68, 369, 628, 
668, 758, 1100, 1167, 1188 

嗣子論 7, 41, 206, 366, 676, 694, 
725’ 1176 

奥古斯丁 80, 1, 3, 19, 21, 27, 31, 
47, 61, 64, 66, 70, 78, 97, 114, 
121, 148, 152, 173, 177, 179，217, 
237’ 257, 265, 270, 289’ 291’ 293, 
300，311, 332, 347’ 355, 372, 385,
388, 416, 440’ 444’ 456, 459, 460,
462, 499, 500，503, 511, 514, 521, 
525’ 548, 554, 564’ 578, 587, 597,
614, 634, 695, 698, 712’ 738, 747,
777, 789, 828, 830, 858, 866, 867, 
875, 882, 883, 887, 900, 902, 914, 
950, 953’ 957, 998, 1004, 1016’
1024, 1032, 1037, 1046, 1058, 
1064, 1073, 1074, 1130, 1132, 
1134, 1138, 1140, 1166, 1174’
1175, 1177, 1183, 1192, 1154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84,78,115,149, 
258, 309, 322’ 414, 427, 465, 466, 
517, 609, 701, 702, 709, 777, 814, 
830, 849, 864, 939, 962, 972, 
1185, 1193 

奥秘宗敎 787, 506, 789, 791 
奧達 S7, 77, 809, 832, 1197 
奧 斯 堡 信 條 79, 233, 415, 457,
968, 1043, 1166 

奧斯維滋 88 
奥蘭治會議 844 
意 志 "9 2 , 21, 63, 64, 81, 85, 

121, 152’ 159, 211, 226, 236’ 322’
357, 361, 372, 401, 702, 705, 706,
710, 734, 830, 842, 875, 890, 914, 
967, 1021, 1180 

意志的自由 426, 69, 890, 1009,
1192 

意率論 11 SO 
意識形態 571, 574, 1093 
慈運理 1221, 70, 64, 134, 159, 

164’ 234’ 234’ 242, 258, 357’ 364’
389, 414’ 462, 487, 488, 516, 738,
836, 880, 913, 915’ 926, 927’ 965, 
967, 971, 1150, 1179

愛 697' 22’ 145’ 699, 774, 783,
828, 832, 996 

愛任紐 602, 47, 76, 87, 219, 257, 
264, 289, 305, 332, 365, 444, 445, 
460, 477’ 491, 499, 508’ 514, 574,
590, 635, 732, 747, 781, 831, 858， 
882, 957, 1052, 1133, 1197, 1198, 
1205

愛聖經園契 230 
愛爾蘭信條 604 
愛 越 699
愛德華滋 335, 178, 297, 437, 502,
517, 570, 691, 692, 737, 812, 813,

941, 974, 982, 990, 994, 1193 
敬虚主義 897, U1, 115, 147, 230, 
267, 307, 423, 462, 487, 520, 526, 
679, 736’ 737，743, 896, 940, 949, 
977’ 1002, 1008, 1009, 1025, 
1038, 1101’ 1162 

《敬虔願望》 896. 897, 1101 
敬 虔 聚 集 230, 897, 1101 
新正統主義 809, 92, 93, 156, 294,

308, 826, 828, 840, 863 
新多M 主S  811 
新 命 令 812 
新宗敎 816, 225, 1092 
新柏拉圓主義 810,147 
新約的婦女地位1200 
新約神學 820, 135, 307, 1022 
新耶路撒冷 614 
新英格蘭神學 812, 519, 737, 813, 
817’ 919, 949 

新神學家西麵安 1120 
新 創 造 812
會議 252, 41, 42, 49, 59, 85, 89,
98, 135’ 182, 189’ 206’ 207, 215’ 
230, 266, 305, 309, 328, 330, 334, 
354, 364, 365, 377, 395, 410, 430,
463, 464, 569, 593, 627, 660, 705, 
725’ 726’ 735’ 778’ 812, 865, 867, 
938’ 964, 975, 1003, 1082, 1118, 
1129, 1154 

極端加爾文派566, 389 
極端改敎運動 965, 13, 159, 511, 

521, 584, 703, 734, 737, 901, 928, 
953, 970’ 995, 1044’ 1107’ 1166 

楊森主義 609, 517, 557, 614, 859, 
915 

簿 西 942
溫約翰 1195, 195, 196, 383, 437, 
477, 808, 909, 1072 

溫 格 爾 1197, 87 
準 則 831
燥獄 938, 170, 467, 516, 602, 703, 

967, 975, 1019, 1117, 1182 
煞買 學 派 1068,301,505 
瑞士 信 條 1119 
瑞典堡主義 1119 
瑞 動 952
盟約 256, 35, 70, 76, 98, 105,

115, 127, 151’ 164, 235, 352, 360,
406, 439, 448, 460, 608, 617, 631, 
632, 651, 672, 787, 822, 831, 838, 
870, 939, 949, 968, 973, 976, 992,
997, 1115, 1134, 1161, 1166,
1181, 1218, 1222 

禁 令 600 
傘查 399
萬有在神論 854, 372, 778, 889,
921, 1118 

U  桑 1175

經院哲學 1040, 14, 31, 62, 87, 
97’ 114’ 123, 134, 139, 148’ 268’
307, 310, 345, 347, 355, 399, 410, 
419’ 422, 440’ 456, 460, 500' 516, 
553, 614, 656, 669, 701, 702, 733,
776, 826, 901’ 962’ 1004, 1008’ 
1134, 1143, 1178, 1193 

經 院 學 派 1043
經驗主義 337, 197, 343, 517, 519, 
563’ 639, 691, 692, 864, 893’ 996, 
1011’ 1171 

罪 1073, 4, 19, 21, 75, 82, 97,

211, 237, 238, 267, 274, 313’ 320’ 
331, 339, 388, 416, 426, 460, 469, 
474, 520, 623，687’ 697, 702, 705，
726, 787, 803, 813, 814’ 874, 914, 
967, 975’ 1017’ 1064, 1074’ 1097’ 
1099, 1103’ 1115’ 1139’ 1167, 
1177, 1192, 1215

罪咎與赦免 468, 238, 241, 451, 
474, 683, 689, 757, 874, 933, 937,
975, 996 

筆體個性 251 
聖父受苦論 867
聖召  1178, 584, 662, 802, 939,

1025, 1065, 1083, 1212 
《聖依納爵/神操》 379 
聖約雅斤 620, 45, 695, 748 
聖徒 1018, 170, 231, 624, 703, 
722’ 725, 734, 938, 964, 975, 
1023, 1217 

聖徒 相通 231 
聖 愛  13 360
聖經 10'48, 4, 22, 26, 27, 42, 56,
70, 73, 89, 102, 133, 157, 172, 
187, 252, 284, 313, 369, 428, 514’ 
526’ 554, 611, 679, 703, 705, 713,
727, 738’ 743, 745, 803, 809, 822, 
848，863, 884, 889, 913，927, 948,
967, 972’ 975, 1004, 1045, 1052’
1181, 1185, 1199, 1216

聖 經 批 判 學 130, 20, 115, 118, 
136, 166, 180’ 210, 306, 347, 388, 
424’ 494, 496, 509, 773, 809, 820, 
1051, 1053, 1098, 1102, 1110’ 
1111, 1112’ 1148, 1164, 1185 

璧經版本的;神 學 137,130 
聖經的適切性 123, 913, 949 
聖癖倫理墨 134 
聖經神學 134, 494, 496, 516, 663, 
787, 820, 839, 868, 996, 1121, 
1134, 1181 

聖經救事體 795,798 
聖經無誤 597, 282, 428, 519, 691, 
919, 923, 1050, 1185 

聖 經 與 傳 統 1052, 57, 89, 544, 
603, 744, 966, 975, 1005 

聖經 翻 譯 129,138,975 
聖潔 520, 517, 877, 1021 
聖潔運動 520, 428, 502, 527, 745, 

785, 804’ 943, 1025 
聖餐 363, 18, 19, 49, 57, 65, 71, 

114, 117, 122, 146, 159, 164, 170, 
175’ 186’ 211, 231’ 242, 251’ 255, 
336, 340, 346’ 377, 412’ 447, 461,
464, 487, 508, 512, 515’ 545’ 603’ 
622, 635’ 656, 702, 706’ 722, 734, 
738, 750, 836, 838, 848, 849’ 865, 
927, 938, 950, 971, 976’ 989, 
1016, 1030, 1043, 1044, 1104’
1149, 1173, 1217, 1221 

聖 餐爭 辯 1118
聖禮 1016, 25, 81, 85, 175, 185,

187, 214, 251, 297, 300, 341, 363, 
369, 381, 394, 418, 461’ 514, 544, 
581, 622, 695, 702’ 706’ 718, 737,
751, 830, 868, 876, 880, 883, 927,
969, 972’ 976’ 1005, 1021, 1036’
1037, 1041, 1044, 1129, 1138, 
1173, 1182 

U M  524, 22, 60, 65, 83, 89, 99, 
176, 213, 291, 313, 321, 329,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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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463, 502, 520, 623, 626, 698, 
700, 706, 743, 745’ 764, 775’ 789, 
824, 834, 846, 870, 922, 924, 967,
985, 986, 1045, 1128, 1134, 1153, 
1167 

聖靈之由出920 
聖靈的洗 99, 370, 437, 443, 502,
521, 527, 745, 877, 881, 969 

聖靈的恩賜 437, 99, 193, 213, 
346’ 370, 442’ 475, 476, 521, 525’ 
603’ 605, 750, 755’ 789, 877, 882, 
1068, 1131, 1196, 1215 

葡萄園蓮動1175,437 
虞格仁 832, 87, 698, 789, 809, 

1067, 1197 
補睡禮 876, 32, 57, 70, 516, 564, 
702, 782, 844, 938, 969, 985, 
1016’ 1032’ 1117, 1128 

解放神學 684, 144, 69, 150, 218,
244, 246, 335’ 348’ 419, 469, 496, 
511’ 517, 531, 536’ 537, 545, 546’ 
561, 571, 584, 616’ 680, 724, 752, 
753, 790, 866, 886, 904, 910, 9H, 
947, 981, 995, 998, 1005, 1087, 
1134 

酵構神學281
該柏爾 660, 108, 119, 312, 326, 
_370, 844, 974, 1170, 1186 
該撒利亞的巴因流107, 48, 66, 

114, 328, 463, 464, 498, 567, 623, 
713’ 761’ 867, 882, 1034, 1053’
1074, 1154 

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366,7,47, 
83, 181, 327; 332, 511, 574, 611, 
713, 753, 837, 903, 1183 

試 探 1127 
路西非爾700 
路遊諾 700
路德，馬丁 701, 18, 66, 70, 71, 
79’ 87’ 98, 139, 140’ 150’ 151’ 
152，158, 164, 172, 185, 201, 215,
242, 258, 266, 267, 281, 290, 291, 
294, 310, 331, 333’ 344’ 356, 364, 
378, 382, 387, 409, 411’ 413, 414, 
416, 418, 444, 456, 461’ 462, 485, 
494’ 500, 502’ 516’ 521, 548, 584’
596, 627, 633, 646, 636, 649, 662, 
671, 705, 727, 734, 790, 809, 826,
829, 830, 837, 844, 849, 850. 883, 
897, 903, 913, 915, 918, 927 962, 
965, 967, 975, 985, 1002、1024’ 
1032, 1040, 1042, 1064, 1073， 
1096, 1141, 1150, 1212, 1178 

跪領宣言654
道成肉身 591, 4, 32, 41, 61, 72,
75, 164, 245, 270, 305, 329, 351,
366, 435, 446’ 569, 581, 619, 621’ 
626’ 647’ 687’ 694, 700’ 703’ 753’ 
792, 825, 863, 913, 921, 968, 972, 
992, 1041, 1055’ 1126, 1128, 
1134, 1138, 1140, 1148 

道成肉身的神話792 
道明與道明會士 309, 14, 66, 86,

114, 148, 158, 332, 418, 427, 516,
615, 726，830, 915, 1026, 1036,
1138, 1139’ 1141 

道家與基督敎1123,1119 
道德重整運動782 
道德神學 782, 27, 140, 169, 184, 
359, 584, 615, 631, 865, 868

達布尼 274
達秘 .274, 297, 429, 672, 749, 805, 
878

達爾文主義279 
逾^ 節爭辯 865 
預言神學 924, 12, 55, 111, 131, 

169, 219, 282, 525, 691, 750, 780, 
834, 880, 912, 920, 1062, 1069, 
1100

預定論 914, 6, 20, 63, 82, 86,
108, 114, 152’ 173, 191, 217’ 274, 
313’ 322, 345, 347, 357, 369, 401’ 
415’ 459, 460, 487, 489, 501, 515,
462, 604’ 609’ 623, 656, 705, 734’
738, 745, 814’ 883, 939, 950, 968,
1059, 1099’ 1100, 1217, 1182, 
1187, 1191, 1192, 1222 

預轰論 "59,173,784 
資用祥學910, 865, 1135 
資際行動與正確行動910,246,
430, 496, 686, 724, 774, 903’ 973,
1037

* 質或本質 1113, 272, 570, 464, 
775, 1129, 1156 

實證法與否證法1171, 343, 430, 
692, 810, 889, 893

*  證論 906, 29, 243, 323, 425,
512, 683, 692, 743, 996, 1011, 
1046’ 1076, 1200 

鄂圆 849, 522, 842, 981, 991,
1002, 1069

偽馬加利707, 498 
偽經 929, 180
滿足說  1032, 32, 77, 87, 369,
516, 758, 1091 

圍契 657, 230, 1082 
r 寬着教義」 597 
斯 金 346 

福音 458, 545, 671, 690, 702, 875, 
_1063
福音派神學 369, 25, 51, 176, 183,

185, 191, 444, 452, 462, 518, 551, 
736, 743’ 745’ 809, 877, 1134 

種族 947, 143, 144，225, 360, 757, 
1089, 1135, 1183, 1190 

種族分離主義44 
種族宗敎363
稱義 632, 6, 21, 63, 76, 139, 159, 

164, 165, 171’ 174, 192’ 267, 291, 
294, 355, 369, 385’ 398, 416, 451,
455, 461, 502’ 516, 522, 543, 548, 
560’ 627, 629, 646, 656, 659, 683,
702, 705’ 734, 739, 745’ 833, 844’ 
849, 870, 875, 881’ 883’ 902, 927, 
937, 958, 967, 971, 975, 977, 998,
1001, 1004, 1020, 1021, 1024,
1038, 1044, 1045’ 1053, 1114’
1151, 1169, 1188, 1199, 1222 

管家職分 1108, 34, 140, 361, 580, 
757, 802, 1000, 1048, 1213, 1216 

精選事— 722
精靈論 28, 779, 905, 1069, 1103 
維克多林 1175, 901, 905, 1114 
維克多修道派 1174, 789, 901,

1155

維根斯坦 1199, 343, 485, 640, 
692, 816, 893’ 983, 1172 

與基督聯合 1161, 96, 174, 186, 
213’ 584, 789, 845, 849, 870, 883, 
Q4S Qfi7 QXQ 

蒲脫 ’勘 ’168, 23, 357, 388, 710,
1170

蓋士曼 646, 135, 166, 509, 616, 
822

蓋恩夫人470, 804, 944 
認識論 342, 73, 88, 165, 201, 230,
238, 243, 380’ 387, 430’ 490’ 563,
696, 855, 857, 893, 889, 893, 899, 
902^978, 990, 997, 1092, 1140 

說方言 442, 193, 521, 525, 789, 
87^

說方言 " 0 1 
說方言 m s  
赫西糾 499 
赫桑安 473
赫爾曼 497, 103, 166, 681, 1001 
趙紫實 191,19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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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558, 571, 654, 685’ 710, 728’ 827, 

904’ 910’ 995, 1011, 1093, 1187, 1191 

Mary 725, 17, 114, 189, 211, 272,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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